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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十
七
到
十
八
世
紀
，
歐
洲
經
歷
了
敵
蒙
運
動
。
顧
名
思
義
，
「
敵
蒙
」
是
指
走
出
蒙
昧
，
開
展
理
性
光

明
的
世
界
。
由
於
哲
學
家
自
古
以
來
郎
以
「
愛
智
」
為
目
標
，
要
以
理
性
去
探
討
宇
宙
及
人
生
的
真
相
，
再
以

系
統
方
式
加
以
表
達
，
那
麼
在
哲
學
史
上
原
無
所
謂
歐
豪
的
問
題
，
好
像
人
類
曾
經
放
棄
了
理
性
似
的
，
現
在

必
鎮
設
法
喚
醒
。
因
此
，
歐
洲
歐
蒙
運
動
應
該
有
其
特
殊
涵
義
。

答
案
很
簡
單
。
少
數
哲
學
家
推
崇
理
性
，
並
不
能
阻
﹒
止
一
般
百
姓
安
於
故
習
，
包
括
墨
守
傳
統
的
信
仰
與

制
度
。
於
是
，
敵
蒙
顯
示
了
兩
方
面
的
特
徵
•• 

消
極
方
面
，
要
解
脫
宗
教
信
仰
對
人
心
的
控
措
。
對
歐
洲
人
而

言
，
這
是
同
時
針
對
基
督
宗
教
各
派
的
，
只
要
後
者
對
於
保
存
傳
統
的
信
念
及
生
活
方
式
稍
有
助
益
，
哲
學
家

就
大
張
揖
鼓
，
宛
如
獲
得
另
一
天
職
，
矢
志
解
放
人
的
理
性
。
由
此
自
然
引
發
了
無
神
論
與
唯
物
論
的
風
潮
。

這
種
風
潮
是
否
相
應
或
相
順
於
理
性
思
維
，
換
言
之
，
是
否
能
移
蔚
為
哲
學
探
討
的
基
本
立
場
，
其
實
是
值
得

質
疑
的
。
宗
教
與
哲
學
之
間
並
非
不
能
釐
清
界
線
，
達
到
兩
可
之
局
。
只
是
在
歐
蒙
時
代
，
人
心
思
變
，
不
易

找
到
冷
靜
客
觀
的
哲
學
家
。

但
是
，
積
極
方
面
，
敵
蒙
運
動
的
成
績
是
不
容
抹
餘
的
。
哲
學
家
飯
然
不
再
以
人
的
終
極
幸
福
牽
連
於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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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的
內
涵
，
遂
專
心
考
慮
現
實
世
界
，
要
追
問
人
在
社
會
中
所
能
達
到
的
理
想
生
活
是
如
何
一
種
情
境
。
於

是
，
合
理
的
故
治
制
度
是
什
麼
?
個
人
的
自
由
有
何
範
圈
，
文
如
何
運
作
?
教
育
機
會
以
及
教
育
目
的
何
在
?

只
要
這
一
類
問
題
找
到
正
確
答
案
，
人
類
社
會
自
此
將
走
上
「
進
步
」
的
坦
途
，
前
程
一
斤
光
興
。
遺
種
天
真

的
想
法
當
然
無
法
承
受
歷
史
的
殘
酷
檢
驗
，
但
是
哲
學
家
的
眾
說
紛
耘
確
也
造
成
了
「
歐
豪
」
的
教
果
，
至
少

大
家
願
意
在
理
性
的
基
礎
上
繼
續
向
前
邁
進
了
。

茲
以
盧
授
(
悶
。
但m
m
g
g
)對
人
性
的
解
說
為
例
。
一
一
股
認
為
他
主
張
人
的
自
然
狀
態
是
善
的
，
但
是
這
種

狀
態
在
實
際
世
界
若
非
無
法
存
在
就
是
無
法
展
現
。
比
較
準
確
的
說
法
是•• 

「
人
做
為
一
個
獨
立
的
個
體
，
本

身
雖
不
是
邪
惡
的
或
壤
的
，
但
原
也
不
是
道
德
的
存
有
者•• 

只
有
在
社
會
中
，
他
的
理
智
與
道
德
生
命
才
能
發

展
起
來
。
」
這
段
話
君
似
平
凡
，
其
實
合
理
，
可
以
做
為
深
入
討
論
的
出
發
點
。

再
以
赫
德
(
目
。
同
們
芯
片
)
對
宗
教
起
源
的
解
說
為
例
。
他
指
出
•• 

「
說
恐
懼
創
造
了
大
多
數
民
族
的
神
，

是
空
話
一
句
。
因
為
恐
懼
就
其
自
身
而
言
，
並
不
創
造
任
何
東
西
，
它
只
是
驚
醒
了
理
解
能
力
。
」
這
鹿
話

有
助
於
澄
清
「
宗
教
源
於
恐
懼
」
的
通
俗
意
見
。
至
於
宗
教
與
人
的
心
靈
(
推
而
至
於
人
性
)
之
間
的
關
係
問

題
，
則
是
繼
起
的
哲
學
家
努
力
探
討
的
題
材
之
一
。
經
過
赫
德
及
敵
蒙
時
期
哲
學
的
轉
折
，
理
性
回
歸
其
應
有

地
位
，
不
致
於
誇
稱
要
解
說
一
切
了
。
若
無
敵
蒙
運
動
諸
君
子
的
前
導
，
康
德
如
何
展
現
其
豐
富
而
燦
爛
的
思

想
光
輝
?

本
卷
康
德
一
人
所
估
的
篇
幅
超
過
一
半
以
上
，
適
足
以
顯
示
其
重
要
地
位
。
他
是
集
大
成
者
，
把
理
性
主

義
與
經
驗
主
義
五
相
對
峙
的
局
面
，
從
根
本
予
以
化
解
，
但
是
叉
吸
改
了
雙
方
的
優
點
，
以
「
先
天
綜
合
判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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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
解
釋
人
類
知
識
的
構
成
條
件
。
他
也
是
開
新
局
者
，
扭
轉
研
究
焦
點
，
由
批
判
理
性
著
手
，
劃
清
認
知
與

實
踐
，
自
然
與
自
由
，
再
以
人
的
感
受
能
力
連
繫
雙
方
，
使
人
的
生
命
不
致
割
裂
。
他
在
肯
定
「
物
自
體
」
不

可
知
的
同
時
，
強
調
其
雖
不
可
知
，
但
又
必
讀
存
在
，
那
就
是
:
自
我
、
世
界
、
上
帝
。
他
在
剖
析
人
的
道
德

實
踐
時
，
堅
持
必
氯
依
此
設
定

•• 

人
的
自
由
，
靈
魂
不
死
，
上
帝
存
在
。
原
先
的
層
層
限
制
，
現
在
成
為
層
層

架
構
，
各
有
定
分
定
位
，
展
現
為
立
體
的
完
整
系
統
。
其
用
心
不
可
謂
不
深
，
其
氣
魄
不
可
謂
不
大
，
其
成
就

則
有
目
共
睹
。
在
康
德
出
現
以
後
，
除
非
經
由
康
德
，
否
則
無
法
超
越
舊
有
的
困
境
，
同
時
也
不
可
能
得
到
太

多
創
新
的
見
解
。

國
人
對
康
德
特
別
重
視
，
主
要
原
圈
是
他
在
探
討
道
德
問
題
時
，
辨
析
入
徵
'
強
調
自
律
性
的
獨
特
意

義
。
由
此
肯
定
:
理
性
為
自
己
立
法
，
個
人
行
為
標
準
應
求
其
普
遍
有
殼
，
只
能
以
他
人
為
目
的
而
不
可
以
之

為
手
段
。
臨
重
現
「
自
覺
應
該
」
'
叉
兼
顧
「
人
我
互
尊
」
，
然
後
再
「
力
行
實
踐
」
。
這
種
思
想
與
儒
家
的

主
旨
頗
為
契
合
。
但
是
，
向
中
見
異
之
處
未
必
不
多
，
值
得
進
一
步
研
究
。
康
德
自
己
承
認
哲
學
探
討
終
究
必

氯
面
對
「
人
是
什
麼
?
」
這
一
問
題
。
由
人
性
論
的
立
場
君
來
，
儒
家
與
康
德
之
間
或
許
仍
是
異
多
於
同
的
。

因
此
，
有
些
學
者
主
張
「
只
有
通
通
康
德
，
才
能
理
解
儒
家
」
'
這
未
免
有
此
三
廂
情
願
了
。

關
於
本
卷
的
翻
譯
也
氯
稍
作
說
明
。
第
一
及
第
二
部
由
畫
大
哲
研
所
博
士
班
學
生
陳
潔
興
負
責
。
她
在
初

稿
譯
成
，
進
行
修
訂
的
過
程
中
，
表
現
了
明
顯
的
進
步
，
不
僅
求
其
信
賞
，
而
且
丈
詞
達
意
。
第
三
部
由
曾
任

教
於
東
海
大
學
的
關
子
尹
博
士
所
譯
。
這
一
部
主
要
討
論
康
德
，
而
關
先
生
對
康
德
下
過
工
夫
，
能
力
自
可
勝

任
，
甚
至
加
添
二
十
餘
處
批
評
補
注
。
為
求
全
書
各
卷
體
例
統
一
，
我
只
好
代
為
刪
削
;
此
外
，
對
於
關
先
生

3. • I西洋哲學史」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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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譯
筆
，
我
認
為
他
的
中
文
表
達
過
於
運
就
原
文
，
以
致
可
讀
性
較
低
。
忠
於
原
文
是
毫
無
提
間
的
，
念
起
來

卻
十
分
辛
苦
，
希
冀
讀
者
且
讀
且
思
，
反
覆
推
敲
，
應
有
所
得
。
有
些
地
方
不
知
是
康
德
的
思
想
過
於
深
奧
，

或
是
作
者
的
英
文
不
移
清
晰
，
還
是
譯
者
的
文
筆
太
過
拘
泥
。
身
為
負
責
校
訂
的
人
，
說
必
讀
承
認•• 

遺
卷
書

的
投
訂
前
後
費
時
二
年
，
原
因
固
然
是
自
己
較
忙
，
同
時
難
免
也
有
其
他
因
素
。
若
有
件
誤
，
就
讓
我
與
譯
者

共
同
負
責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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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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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法
國
啟
蒙
運
動

\......1 

r"'\ -

導
言
|
|
貝
爾
的
懷
疑
主
義
|
|
房
特
奈
爾

l
l

孟
德
斯
鳴
和
他
的
法
律
研
究
|
|

其
貝
他
|
|
伏
爾
泰
和
色
然
神
論1
|

伏
夫
耶
爾
居
|
|
孔
他
雅
和
人
類
心
靈
-
-


黑
衛
休
斯
對
人
的
看
法

法國敵蒙運動(一〉

、
道
寸

古
口

﹒第一章

許
多
人
心
襄
或
許
有
一
種
自
然
的
傾
向
，
主
要
是
用
破
壞
性
的
批
評
，
和
對
基
督
宗
教
或
至
少
是
天
主
教

的
毫
無
保
留
的
敵
意
，
來
想
像
法
國
大
革
命
。
如
果
我
們
將
盧
梭
除
外
，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哲
學
家
中
最
著
名

的
，
大
概
是
伏
爾
泰
。
這
個
名
字
令
人
腦
海
中
，
產
生
一
位
聰
明
慧
黯
、
精
通
文
學
之
人
的
圖
像
，
他
從
不

厭
倦
於
指
摘
教
會
與
理
性
為
敵
、
與
不
容
忍
為
衷
。
還
有
，
如
果
有
人
知
道
像
拉
美
特
里

(
E
Z
O
H碎
片
戶0
)

和
霍
爾
巴
哈

2
.目
。
-
g
o
F
)等
作
家
的
唯
物
主
義
的
話
，
可
能
就
傾
向
於
認
為
法
國
敵
蒙
連
動
是
反
宗
教
運

動
，
從
伏
爾
泰
和
狄
德
羅

(
U
E
o
8
3早
期
的
自
然
神
論
，
發
展
到
霍
爾
巴
哈
的
無
神
論
，
以
及
卡
巴
尼
士
(

白
巴

g
z
)
的
粗
糙
唯
物
主
義
面
貌
。
在
這
種
對
敵
蒙
運
動
的
解
釋
之
下
，
一
個
人
對
它
的
評
價
，
將
大
半
視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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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有
無
宗
教
信
仰
而
定
。
某
些
人
可
能
會
認
為
十
八
世
紀
的
法
國
哲
學
是
進
一
步
導
至
不
敬
神
的
運
動
，
結
果

產
生
了
法
國
革
命
時
，
對
聖
母
臨
大
教
堂
的
褻
潰
行
為
。
男
外
的
人
則
可
能
認
為
它
是
心
靈
自
宗
教
迷
信
與
教

會
暴
虐
的
逐
步
解
放
。

另
外
，
有
一
種
印
象
也
不
罕
見
，
就
是
以
為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哲
學
家
都
是
既
存
政
體
的
反
對
者
，
他
們
為

法
國
大
草
命
舖
了
路
。
在
這
種
政
治
解
釋
之
下
，
對
這
些
哲
學
家
的
作
品
產
生
不
同
的
評
價
顯
然
是
可
能
的
。

有
人
會
認
為
他
們
是
不
負
責
的
革
命
燭
動
者
，
他
們
的
作
品
在
雅
各
比
激
進
派
(
H
Z
E
g
g口
)
的
恐
怖
行
為

上
產
生
實
際
的
教
果
。
也
有
人
會
認
為
，
他
們
代
表
了
那
無
可
避
免
的
社
會
及
政
治
發
展
中
的
一
個
階
段
，
促

成
了
中
產
階
級
民
主
時
代
的
興
起
，
而
後
者
卻
註
定
要
輪
到
被
無
產
階
級
統
治
所
取
代
。

以
上
兩
種
對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的
解
釋
，
無
論
是
以
對
宗
教
機
構
和
宗
教
本
身
的
態
度
來
解
釋
，
或
者
是

以
對
政
體
和
政
治
社
會
發
展
的
態
度
來
解
釋
，
當
然
都
有
它
們
事
實
上
的
根
攘
，
但
是
他
們
根
攘
的
克
分
程

度
卻
並
不
相
等
。
在
一
方
面
來
說
，
固
然
有
些
哲
學
家
確
實
不
喜
歡
「
革
命
前
的
社
會
及
政
治
制
度
」(
H
E

g

巳
g
H
t
E
0
)
。
但
若
把
所
有
敵
蒙
運
動
的
典
型
哲
學
家
，
都
親
為
有
意
識
的
草
命
燭
動
者
，
將
會
是
一

項
大
錯
誤
。
例
如
伏
爾
泰
，
雖
然
他
希
望
有
所
改
革
，
卻
不
是
真
正
有
心
要
提
倡
民
主
。
他
關
心
自
己
和
朋
友

的
言
論
表
達
自
由
，
卻
難
以
稱
為
是
民
主
主
義
者
，
仁
慈
專
制
比
民
治
原
則
更
合
他
的
胃
口
，
特
別
是
這
個
仁

慈
是
針
對
敵
蒙
哲
學
家
的
。
他
當
然
不
會
企
圖
在
他
認
為
是
「
暴
民
」
的
那
幫
人
中
跳
起
草
命
的
。
但
在
另
外

一
方
面
來
說
，
所
有
被
認
為
是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的
典
型
代
表
哲
學
家
'
的
確
都
在
不
同
程
度
上
反
對
教
會
的
統

治
。
他
們
之
中
許
多
人
反
對
基
督
宗
教
，
此
外
，
至
少
有
一
些
人
是
武
斷
的
無
神
論
者
，
強
烈
地
反
對
任
何
宗

第六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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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他
們
視
宗
教
為
無
知
與
恐
懼
的
產
物
，
理
智
進
步
的
敵
人
，
並
且
有
害
於
真
正
的
道
德
。

雖
然
用
對
宗
教
的
態
度
所
作
的
解
釋
，
和
在
次
要
程
度
上
用
政
治
信
念
所
作
的
解
釋
，
二
者
都
有
事
實
上

的
根
攘
，
但
是
若
有
人
把
十
八
世
紀
的
法
國
哲
學
描
述
為
對
君
權
和
祭
壇
的
長
期
攻
擊
，
將
會
是
一
幅
完
全
不

適
當
的
圖
像
。
現
顯
的
，
對
天
主
教
教
會
、
天
敵
宗
教
，
以
及
在
某
些
例
子
里
對
任
何
形
式
的
宗
教
的
攻
擊
，

都
是
以
理
性
的
名
義
進
行
。
不
過
對
法
國
敵
蒙
哲
學
家
而
言
，
理
性
的
作
用
遠
大
於
在
宗
教
領
域
的
純
粹
破
壤

性
批
判
。
破
壞
性
批
判
是
所
謂
的
敵
蒙
運
動
的
負
面
向
。
正
面
向
則
在
於
企
圖
去
理
解
世
界
，
特
別
是
人
類
自

身
，
在
心
理
、
道
德
和
社
會
生
活
之
中
的
人
類
自
身
。

這
樣
說
的
同
時
，
我
並
不
是
想
要
小
君
這
些
哲
學
家
在
宗
教
論
題
上
的
見
解
，
或
者
把
它
們
當
作
不
重
要

而
加
以
排
除
。
對
任
何
一
位
分
享
本
書
作
者
宗
教
信
念
的
人
而
言
，
的
確
，
他
們
的
態
度
幾
乎
不
可
能
是
不
重

要
的
。
但
是
姑
且
不
談
個
人
的
信
仰
，
敵
蒙
哲
學
家
的
對
宗
教
態
度
，
間
顯
的
具
有
文
化
上
的
意
義
與
重
要

性
。
因
為
它
表
現
針
對
了
中
世
紀
文
化
觀
的
顯
著
改
變
，
代
表
了
一
個
新
的
文
化
階
段
。
此
時
我
們
應
該
記

住
，
說
們
正
目
擊
的
，
是
科
學
觀
的
成
長
和
擴
張
。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哲
學
家
強
烈
相
信
進
步
，
也
就
是
說
，
相

信
科
學
觀
由
物
理
學
擴
展
到
心
理
學
、
道
德
理
論
，
以
及
人
類
的
社
會
生
活
。
如
果
他
們
傾
向
於
拒
絕
天
敵
宗

教
，
有
時
是
所
有
的
宗
教
，
這
是
部
分
來
自
於
他
們
相
信
宗
教|
l

無
論
個
別
而
言
的
天
敵
宗
教
，
或
普
遍
而

言
的
宗
教
|
|
是
知
住
進
步
、
以
及
理
性
之
清
楚
無
礙
作
用
的
敵
人
。
我
當
然
不
是
意
味
著
他
們
這
麼
想
是
對

的
。
在
宗
教
與
科
學
之
間
，
並
沒
有
與
生
俱
來
的
不
可
相
容
性
。
我
的
論
點
只
是
，
如
果
我
們
太
侷
限
於
他
們

在
宗
教
領
域
內
的
破
壞
性
批
判
，
我
們
容
易
失
掉
那
些
哲
學
家
真
正
面
目
的
觀
察
，
以
致
於
只
是
得
到
全
景
的

﹒第一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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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單
向
視
角
而
已
。

十
八
世
紀
的
法
國
哲
學
家
，
相
當
受
英
國
思
想
的
影
響
，
特
別
是
洛
克
和
牛
頓
。
一
般
說
來
，
他
們
同
意

於
前
者
經
驗
主
義
。
哲
學
中
的
理
性
連
作
對
他
們
而
言
，
並
不
意
味
著
由
天
賦
觀
念
或
自
閥
的
第
一
原
理
，
推

論
出
來
的
龐
大
體
系
之
建
造
。
在
這
個
意
義
下
，
他
們
背
棄
了
前
一
世
紀
的
思
辨
形
上
學
。
這
並
不
表
示
說
，

他
們
一
點
也
不
關
心
綜
合
論
述
，
而
只
是
分
析
性
的
思
想
家
，
好
像
只
是
將
注
意
力
集
中
於
不
同
的
個
別
難
題

與
問
題
上
，
而
從
不
打
算
將
它
們
的
各
種
結
論
綜
合
起
來
。
而
是
他
們
相
信
，
正
確
的
研
究
途
徑
，
是
面
對
現

象
自
身
，
以
及
經
由
觀
察
去
得
知
現
象
的
法
則
與
原
因
，
然
後
我
們
才
能
進
行
綜
合
，
形
成
普
遍
原
則
，
並
且

在
普
遍
真
理
的
觀
點
下
觀
察
個
別
的
事
實
。
換
句
話
說
，
大
家
開
始
興
白
，
假
設
有
一
種
理
想
的
方
法
|
|
即

數
學
演
繹
法
，
可
以
聽
用
到
學
間
的
每
個
分
支
上
，
這
種
想
法
是
錯
誤
的
。
譬
如
布
方

S
E
F
口
)
，
就
清

楚
的
君
到
這
一
點
，
他
的
觀
點
對
狄
德
羅
的
心
靈
有
些
影
響
。

此
一
針
對
知
識
的
經
驗
主
義
式
研
究
路
徑
，
在
某
些
情
況
，
如
亞
藍
貝
特
(
注
。
但
σ
0
2
)的
例
子
，
導
至

一
種
可
以
形
容
為
實
證
主
義
的
立
場
。
如
果
有
人
將
形
上
學
意
指
為
對
超
現
象
之
實
在
的
研
究
，
那
麼
它
就
是

一
不
可
知
之
物
的
領
域
，
我
們
不
可
能
有
此
領
域
的
確
定
知
識
，
尋
求
這
種
知
識
是
在
浪
費
時
間
。
我
們
能
擁

有
理
性
形
上
學
的
唯
一
意
思
，
是
綜
合
經
驗
科
學
的
研
究
結
果
。
而
在
經
驗
科
學
本
身
，
我
們
關
心
的
不
是
「

本
質
」
，
而
是
現
象
。
雖
然
在
某
一
意
義
下
，
我
們
當
然
可
以
談
論
本
質
，
但
這
只
是
洛
克
所
稱
的
「
名
目
上

的
」
本
質
，
本
質
一
字
不
是
在
形
上
學
的
意
義
下
被
使
用
的
。

如
果
說
法
國
散
蒙
運
動
的
所
有
哲
學
家
都
是
「
實
證
主
義
者
」
，
那
當
然
會
是
一
項
嚴
重
的
錯
誤
。
例
如
伏

第六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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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
泰
認
為
，
我
們
能
移
證
閉
上
帝
的
存
在
，
莫
貝
地
也
認
為
如
此
。
但
我
們
可
以
在
那
時
的
一
些
哲
學
家
中
，
君

出
一
個
明
顯
的
實
證
主
義
趨
勢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說
，
十
八
世
紀
的
哲
學
為
下
一
世
紀
的
實
證
主
義
開
了
路
。

但
是
，
這
個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的
解
釋
，
是
單
一
面
向
的
;
它
在
某
一
種
意
義
下
，
太
哲
學
性
了
。
為
說
開

我
的
意
思
，
我
舉
孔
地
雅
為
例
。
這
位
哲
學
家
受
洛
克
的
影
響
很
大
。
他
以
他
的
瞭
解
著
手
去
應
用
洛
克
的
經

驗
主
義
，
應
用
到
人
類
的
心
理
機
能
和
作
用
上
，
嘗
試
去
顯
示
它
們
全
部
都
可
以
用
「
轉
化
的
感
覺
」
來
解

釋
。
如
今
，
孔
地
雅
本
人
確
實
並
非
我
們
所
稱
的
實
證
主
義
者
。
但
是
把
他
的
作
品
論
感
覺(
4
3
9位m
o
s

m
o
g
E
E口
)
解
釋
為
往
實
證
主
義
方
向
的
一
個
移
動
，
實
證
主
義
發
展
的
一
個
階
肢
，
卻
無
疑
是
可
行
的
。

然
而
單
純
地
解
釋
它
為
心
理
學
發
展
中
的
一
個
階
段
，
也
無
不
可
。
心
理
學
就
其
自
身
來
君
，
不
必
然
要
與
哲

學
的
實
證
主
義
扯
上
關
係
。

再
者
，
有
一
些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的
哲
學
家
，
反
省
到
人
的
心
理
生
活
和
他
的
生
理
條
件
之
間
的
關
聯
，
並

且
在
某
些
例
子
，
如
卡
巴
尼
士
的
情
況
，
這
種
反
省
產
生
了
一
個
粗
糙
唯
物
主
義
的
說
法
。
因
此
，
有
人
可
能

試
圖
用
這
個
結
果
來
解
釋
全
部
的
考
察
。
但
在
同
時
，
也
可
能
把
某
些
哲
學
家
的
獨
斷
唯
物
主
義
，
認
為
是
一

條
有
價
值
的
研
究
路
線
在
其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種
暫
出
軌
。
換
句
話
說
，
如
果
一
個
人
把
十
八
世
紀
哲
學
家
的
心

理
學
研
究
，
君
作
是
這
條
研
究
路
線
在
發
展
的
早
期
階
段
的
嘗
試
性
試
驗
，
則
可
能
比
一
個
把
其
心
靈
視
野
只

侷
限
在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本
身
的
人
，
易
於
減
少
對
誇
張
與
粗
糙
的
注
意
。
當
一
個
人
像
在
這
幾
章
裹
一
艘
，
注

意
著
一
個
特
定
時
代
及
一
畫
特
定
人
們
的
思
想
時
，
當
然
必
氯
注
意
到
這
些
誇
張
的
與
粗
糙
的
部
分
。
但
也
同

樣
地
要
保
留
一
種
全
盤
的
圖
像
在
心
底
，
並
且
提
醒
自
己
，
這
些
特
徵
是
屬
於
一
發
展
線
路
中
的
某
個
階
跤
，

7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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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慷
線
路
伸
向
未
來
，
並
且
在
後
來
能
移
對
早
期
的
出
軌
，
提
供
批
判
與
矯
正
。

因
此
普
遍
而
言
，
我
們
可
以
將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的
哲
學
，
視
為
是
一
種
發
展
休
拇
所
謂
的
「
人
的
科
學
」

的
努
力
。
當
然
，
這
個
描
述
並
不
能
適
合
所
有
的
事
實
狀
況
。
例
如
，
我
們
能
找
到
宇
宙
論
方
面
的
理
論
。
但

是
它
注
意
的
是
十
八
世
紀
哲
學
家
的
興
趣
，
在
為
人
類
的
心
理
與
社
會
生
活
，
做
出
像
牛
頓
為
物
理
宇
宙
所
傲

的
事
情
。
在
達
成
這
個
目
標
的
努
力
上
，
他
們
操
用
洛
克
經
驗
主
義
所
敵
發
，
而
非
前
一
世
紀
的
思
辨
體
系
所

散
發
的
研
究
路
徑
。

同
樣
值
得
注
意
的
，
是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的
哲
學
家
，
像
英
國
一
些
道
德
學
家
一
樣
，
努
力
把
倫
理
學
從
形

上
學
和
神
學
中
分
離
出
來
。
他
們
的
道
德
主
張
當
然
有
相
當
的
差
異
，
包
括
了
譬
如
從
狄
德
羅
的
倫
理
理
想
主

義
，
到
拉
美
特
里
的
低
級
功
利
主
義
。
但
是
可
以
這
麼
說
，
他
們
或
多
或
少
，
是
一
致
於
嘗
試
使
倫
理
學
自
己

站
起
來
。
這
即
是
貝
爾
(
囡
"
1
0
)所
說
:
一
個
由
不
信
神
的
人
所
組
成
的
國
家
，
是
相
當
可
能
的
，
以
及
拉

美
特
旦
的
附
加•• 

它
不
僅
可
能
，
還
是
可
欲
的
，
這
些
話
的
意
義
所
在
。
然
而
，
若
說
所
有
的
哲
學
家
，
都
贊

同
此
一
觀
點
，
也
是
不
盡
正
確
的
。
譬
如
伏
爾
泰
認
為
，
如
果
上
帝
真
的
不
存
在
，
為
了
社
會
的
道
德
福
祉
之

故
，
也
必
氯
要
創
造
出
牠
來
。
但
是
一
般
來
說
，
將
倫
理
學
自
形
上
學
或
神
學
的
思
考
中
分
離
出
來
，
是
包
括

在
歐
蒙
運
動
哲
學
之
內
的
。
至
於
這
種
分
離
是
否
持
守
得
住
，
就
沒
有
定
論
了
。

最
後
我
們
要
提
醒
自
己
，
法
國
的
十
八
世
紀
哲
學
，
就
像
英
國
的
一
樣
，
主
要
是
一
些
非
大
學
哲
學
教

授
，
並
且
通
常
擁
有
哲
學
以
外
興
趣
的
人
，
所
做
出
來
的
。
英
國
的
休
姆
是
哲
學
家
，
同
時
也
是
一
位
歷
史
學

家
。
法
國
的
伏
爾
泰
寫
作
戲
劇
。
莫
貝
地
從
事
北
極
探
險
，
為
了
要
經
由
一
個
緯
度
的
準
確
測
量
，
而
對
確
定

西洋哲學史



地
球
在
極
點
的
形
狀
有
所
貢
獻
。
亞
蘭
貝
特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數
學
家
。
孟
德
斯
鳩
及
伏
爾
泰
在
編
史
工
作
的
發

展
上
，
具
有
些
許
重
要
性
。
拉
美
特
里
是
一
位
醫
生
。
在
十
八
世
紀
，
我
們
是
在
一
個
把
些
許
哲
學
觀
念
知

識
，
親
為
是
修
養
的
必
需
品
、
並
且
哲
學
尚
未
成
為
一
個
學
臨
領
域
的
時
代
。
此
外
，
哲
學
與
諸
科
學
之
間
還

存
在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
這
種
關
聯
確
實
曾
是
法
國
哲
學
思
想
中
，
十
分
普
遍
的
特
色
。

二
、
間
只
齋
附
扎
的
悼
民
出
使
斗
土
草
我

法國敵蒙運動(一〉

在
為
法
國
歐
蒙
運
動
開
路
的
哲
學
家
中
，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大
概
是
皮
耶
爾
﹒
貝
爾
(
耳
目
峙
。
因

a
z


-
a
s
l口
。
。
)
，
著
名
的
歷
史
與
評
論
辭
典
(
口
古
巴
。
呂
巴BE
a
R
S
E
E
R
-
H
E
Z
0
)
之
作
者
。
從
小
就
是
一

名
新
教
徒
的
貝
爾
，
曾
經
一
度
成
為
天
主
教
徒
，
後
來
叉
回
歸
新
教
。
然
而
，
雖
然
他
皈
依
於
新
教
教
會
，
他

還
是
認
為
不
是
只
有
天
主
教
不
容
許
異
說
。
一
六
八
0
年
起
，
居
住
在
鹿
特
丹
(
岡
州
。
5

且

m
B
)的
時
期
中
，

他
致
力
於
推
動
宗
教
的
寬
容
，
並
且
攻
擊
喀
爾
文
派
(
們
已
i
E
m
G
神
學
家
猶
利
爾

Q
E
g
g
-
E
O口
0
)
，

為
了
他
不
容
許
具
說
的
態
度
。

在
貝
爾
的
君
法
中
，
時
典
的
那
些
神
學
爭
論
，
都
是
混
淆
不
清
、
缺
乏
焦
點
的
。
以
關
於
恩
典
和
自
由
意

志
之
間
關
係
的
爭
論
為
例
，
多
瑪
斯
派
教
徒

(
4
Z
E
m
Z
)、
楊
森
派
教
徒
(
E
B
g
u
2
)和
喀
爾
文
派
教

徒
，
在
與
摩
林
教
派
(
竄
。
E
Z
B
)
的
對
試
中
，
形
成
一
體
。
而
他
們
之
間
的
確
也
沒
有
什
麼
根
本
上
的
差

異
。
但
是
一
當
喀
爾
文
派
教
徒
公
然
抨
擊
多
瑪
斯
派
和
楊
森
派
教
徒
時
，
多
瑪
斯
派
教
徒
就
抗
言
他
們
不
是
楊

森
派
，
而
後
者
也
拒
絕
承
認
喀
爾
文
教
派
。
至
於
摩
林
派
教
徒
，
他
們
採
用
詭
辯
的
論
證
'
試
圖
去
顯
示
奧
古

﹒第一章9 



第六卷 • 10 • 

斯
丁
的
教
義
是
不
同
於
楊
森
派
教
徒
所
持
的
教
義
。
普
遍
而
言
，
人
類
就
是
太
容
易
在
沒
有
差
異
的
地
芳
相
信

有
差
異
，
在
不
共
有
不
可
解
開
之
連
結
的
兩
種
不
同
立
場
之
間
，
相
信
有
不
可
解
闋
的
連
結
。
如
此
多
的
爭
論

，
是
在
偏
見
與
缺
乏
清
晰
判
斷
之
上
而
生
存
興
興
盛
的
。

然
而
，
比
起
貝
爾
對
那
些
獨
斷
神
學
之
流
行
爭
論
的
觀
點
更
為
重
要
的
，
是
他
對
形
上
學
以
及
哲
學
神
學

或
自
然
神
學
的
君
法
。
他
認
為
人
類
的
理
性
，
是
更
適
合
於
錯
誤
的
發
掘
，
而
非
正
面
真
理
的
發
現
，
尤
其
是

在
有
關
形
上
學
的
例
子
中
。
當
然
在
一
般
都
承
認
，
只
要
一
個
哲
學
家
不
否
認
上
帝
的
存
在
是
可
以
用
某
種
方

式
去
證
闊
的
，
他
就
有
權
利
去
批
評
任
何
一
個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間
。
但
是
，
由
事
實
的
觀
點
來
君
，
所
有
曾
經

被
提
出
的
證
間
都
遭
受
到
毀
誠
性
的
批
判
。
再
者
，
也
沒
有
任
何
人
曾
經
解
決
惡
存
在
的
問
題
。
這
同
樣
不
令

人
驚
訝
，
因
為
在
肯
定
一
個
無
限
、
全
知
和
全
能
上
帝
的
同
時
，
要
對
世
間
的
惡
達
成
任
何
理
性
的
調
解
，
都

是
不
可
能
的
。
摩
尼
教
門
徒
(
吋
g
z
s
z
z
g

口
師
)
用
他
們
的
二
元
論
哲
學
，
對
惡
提
出
了
一
個
較
任
何
正

統
派
所
提
出
的
解
釋
更
好
的
解
釋
。
但
是
摩
尼
教
徒
的
形
上
學
預
設
卻
是
不
合
理
的
。
對
於
靈
魂
的
不
朽
，
沒

有
任
何
間
，
臼
的
詮
閉
曾
出
現
過
。

貝
爾
並
沒
有
說
，
上
帝
存
在
和
靈
魂
不
朽
的
理
論
是
錯
的
，
他
毋
寧
是
將
信
仰
置
之
於
理
性
的
範
圍
之

外
。
然
而
這
句
話
需
要
一
點
限
制
。
因
為
貝
爾
不
只
是
說
，
雖
然
宗
教
真
理
不
與
理
性
相
矛
盾
，
卻
不
能
有
理

性
的
證
興
。
他
的
立
場
毋
寧
是
說
，
這
些
真
理
包
含
了
更
多
理
性
所
不
對
胃
口
之
物
。
因
此
無
論
真
誠
與
杏
，

他
建
議
，
接
受
天
敵
確
實
更
為
有
價
值
。
不
論
在
任
何
情
況
，
如
果
宗
教
真
理
是
屬
於
非
理
性
的
領
域
，
那
麼

就
沒
有
道
理
耽
溺
於
神
學
的
論
辯
和
爭
議
之
中
。
容
忍
應
該
取
代
爭
論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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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人
注
意
的
是
貝
爾
不
只
是
區
分
了
宗
教
與
理
性
，
也
區
分
了
宗
教
與
道
德
。
也
就
是
說
他
強
調
，
將
宗

教
的
信
念
與
動
機
認
作
是
成
就
道
德
生
活
所
必
頸
，
乃
是
一
大
錯
誤
。
非
宗
教
的
動
機
可
以
恰
恰
和
宗
教
的
動

機
一
樣
有
殼
，
甚
至
更
強
烈
。
而
且
相
當
可
能
會
有
一
個
道
德
的
社
會
，
是
由
不
相
信
靈
魂
不
朽
，
或
確
實
不

相
信
上
帝
的
人
所
組
成
。
結
果
，
貝
爾
在
辭
典
(
g
c
t
g
g叩
門0
)中
有
關
撒
都
塞
派
教
徒
(
吋
-
H
o
r
a
a
z
g
o
m
)

的
條
目
中
說
，
不
相
信
任
何
復
活
之
說
的
撒
都
鑫
派
教
徒
，
比
相
信
復
活
之
說
的
法
刺
賽
派
教
徒
(
刊Z

E
R
g
o
C
更
好
。
生
活
的
經
驗
並
沒
有
暗
示
在
信
仰
與
寶
路
之
間
，
有
任
何
不
可
分
解
的
關
聯
。
我
們
因
此

得
到
自
主
道
德
之
人
的
概
念
，
他
們
在
成
就
德
性
生
活
時
，
不
需
要
倩
靠
宗
教
上
的
信
仰
。

接
下
來
的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作
家
，
譬
如
狄
德
羅
，
充
分
運
用
了
貝
爾
的
大
辭
典
。
這
部
著
作
也
未
嘗
沒

有
對
德
國
歐
蒙
運
動
產
生
一
些
影
響
。
一
七
六
七
年
眸
特
烈
大
帝
q
H
O已
。
同
Z
W
品
。G
H
S
C
寫
信
告
訴
伏
爾

泰
，
貝
爾
已
經
開
歐
戰
爭
，
許
多
英
國
哲
學
家
已
追
隨
貝
爾
之
後
，
而
伏
爾
泰
註
定
要
去
結
束
這
場
爭
戰
。

三
、
房
特
奈
爾

• 11 .第一輩

房
特
奈
爾

3
0
2
9注
目
。
因
。
丘
。
門
們
自O
E
R
g
o
-
-
9
5
2
l
可
u
a
可
能
是
以
科
學
觀
念
的
傳
播
者
最
為

聞
名
。
他
的
文
學
專
業
開
始
於
一
部
在
其
他
作
品
中
不
算
成
功
的
戲
劇
，
但
是
他
很
快
地
察
覺
到
當
時
的
社
會

應
該
會
歡
迎
有
關
新
物
理
學
的
清
楚
和
能
懂
的
解
說
。
他
去
滿
足
這
項
需
求
的
嘗
試
成
功
了
，
因
此
當
上
了
科

學
學
距
(
〉
g

忠
臣
。
已
O
m
m立
g
g
C
的
秘
書
。
概
括
而

-
7日，
他
是
一
位
笛
卡
見
主
義
物
理
學
的
擁
護
者
，

在
他
右
關
星
體
的
對
話
錄
(
開
E
B
E
E
E
H
E
-
z
S
E
H
A
V
a
o
m
B
B

兮
的
-
E

∞
A
W
)中
，
他
推
廣
笛
卡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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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義
的
天
文
學
理
論
。
他
的
確
不
是
無
視
於
牛
頓
(
Z
O至
8
)
的
重
要
性
，
並
且
在
一
七
二
七
年
他
出
版

了
一
本
牛
頓
之
頌
(
間
已
。
題
。
『Z
O
量
。
自
)
。
但
是
他
在
笛
卡
兒
旋
渦
理
論
(
斗
志
。
丘
。
也

S
E
R
E
-
-
。
臣

。
"
已
恥
的
Z
Z
H
a
N
)
書
中
，
他
為
笛
卡
見
的
旋
渦
理
論
作
辯
護
，
並
攻
擊
牛
頓
的
引
力
原
理
，
在
他
君
來
這
原

理
包
含
著
一
種
神
秘
存
在
物
的
偎
設
。
他
死
後
在
他
書
房
發
現
的
草
稿
筆
記
，
證
實
在
他
生
命
的
後
半
段
，
他

的
心
確
實
轉
向
了
經
驗
主
義
。
我
們
所
有
的
觀
念
都
可
以
在
最
後
，
被
化
約
為
感
覺
經
驗
的
與
料
。

除
了
幫
助
科
學
觀
念
的
知
識
在
十
八
世
紀
的
法
國
傳
播
外
，
房
特
奈
爾
在
某
種
直
接
的
形
式
上
，
助
長
了

對
宗
教
真
理
的
懷
疑
主
義
。
例
如
，
他
出
版
談
論
寓
雷
的
起
眼
(
吋
宮
。
江
∞
古
巴
巴
巴
O
C
及
神
論
的
歷

史
(
吋
Z
E
m

阱
。
品
。
可O
E
n
-
2
)的小
書
。
在
其
中
第
一
本
書
裹
，
他
拒
絕
將
神
話
或
寓
言
歸
因
於
想
像
力

之
運
用
而
非
理
智
活
動
的
觀
點
。
例
如
希
臘
的
神
話
，
是
起
源
自
解
釋
現
象
的
欲
墓
，
是
理
智
的
產
物
，
即
使

想
像
力
曾
經
在
令
其
精
巧
化
它
們
的
工
作
上
扭
演
了
一
部
分
的
角
色
。
早
期
的
人
的
智
力
與
現
代
人
的
智
力
沒

有
根
本
上
的
不
同
。
古
代
人
和
現
代
人
都
嘗
試
去
解
釋
現
象
，
將
不
明
暸
的
事
物
分
解
為
已
知
的
事
物
。
兩
者

間
的
不
同
是
:
在
早
期
的
時
代
缺
乏
確
定
的
知
識
，
思
考
被
迫
求
助
於
神
話
式
的
解
釋
。
而
在
現
代
世
界
里
，

確
定
的
知
識
已
經
發
展
到
用
科
學
的
解
釋
來
取
代
神
話
式
解
釋
的
程
度
。
雖
然
房
特
奈
爾
沒
有
興
白
地
說
出
來

，
這
個
觀
點
的
含
意
已
經
足
移
開
顯
。

在
他
關
於
神
論
的
著
作
中
，
房
特
奈
爾
堅
持
沒
有
令
人
信
服
的
理
由
以
支
持
異
教
徒
的
神
論
是
來
自
惡
魔

神
闊
的
活
動
，
或
那
些
神
論
因
基
督
的
降
臨
而
誠
默
的
說
法
。
因
此
，
用
異
教
徒
的
神
論
被
迫
械
默
來
證
明
支

持
基
督
之
能
力
與
神
聖
的
辯
論
，
缺
乏
任
何
的
歷
史
根
攘
。
個
別
的
爭
論
點
很
難
說
是
共
有
大
的
重
要
性
。
但

西洋哲學史



是
其
中
倒
乎
暗
示
基
督
宗
教
的
護
教
學
者
，
習
於
徵
引
毫
無
價
值
的
論
詮
。

然
而
，
房
特
奈
爾
並
不
是
一
位
無
神
論
者
。
他
認
為
上
帝
在
受
法
則
支
配
的
自
然
系
統
中
，
而
不
是
在
受

人
類
激
情
與
善
變
所
統
治
的
歷
史
中
，
顯
示
自
己
。
換
句
話
說
，
對
房
特
奈
爾
來
說
的
上
帝
，
不
是
任
何
在
歷

史
中
顯
示
自
己
並
產
生
教
義
體
系
的
歷
史
宗
教
之
上
帝
，
而
是
自
然
的
上
帝
，
顯
示
在
這
個
世
界
的
科
學
計
畫

當
中
。
十
凡
世
紀
的
法
國
哲
學
家
中
，
的
確
有
無
神
論
者
;
但
是
自
然
神
論
，
或
伏
爾
泰
所
稱
的
有
神
論
，
則

更
為
普
遍
;
雖
然
比
起
英
國
的
同
儕
'
無
神
論
更
經
常
在
法
國
哲
學
家
當
中
被
發
現
。

四
、
孟
德
斯
媽
和
他
的
法
律
研
究

法國融蒙運動(一〉

前
面
已
經
提
到
過
，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的
哲
學
家
致
力
於
了
解
人
的
社
會
和
改
治
生
活
。
在
這
個
領
域
內

最
重
要
的
著
作
之
一
'
是
孟
德
斯
鳩
對
法
律
的
論
述
。
孟
德
斯
鳩
(
n
v
R
E
a
o
m
o
g
E
E
(
5

∞
?
可

u
3
.

3
R
S
R
Z
E

胃

E
O
O
H
a
o
Z
S
Z
Z
E
2
)是一
名
文
學
的
狂
熱
者
及
專
制
政
治
的
反
對
者
。
一
七
二

一
年
他
出
版
了
法
斯
人
書
簡
(
F
O
H
Z
E
M
H
O
B
B
2
)

，
是
一
部
法
國
政
治
及
教
會
狀
況
的
諷
刺
文
學
。
一
七

二
八
到
一
七
二
九
年
他
在
英
國
，
他
對
英
國
政
治
體
制
的
一
些
特
點
極
為
讚
賞
。
一
七
三
四
年
他
出
版
了
羅

馬
帝
國
興
衰
原
因
之
探
討
(
口
。
B
E
h
V
H
m
E

。
B
E
H
H
g
g
g
g

兮
∞
E
E
G
E
O
H

已
o
z
a

佇
立
g
g

母
m

m
。
自
巴
5
)

。
最
後
在
一
七
四
九
年
，
他
的
法
律
著
作
，
法
意
(
口
。
言
也
已Ha
g
-
。

2
)
問
世
，
這
是
將
近

十
七
年
辛
勞
的
成
果
。

在
他
的
法
律
著
作
中
，
孟
德
斯
鳩
對
社
會
、
法
律
及
政
府
採
取
了
一
種
比
較
研
究
。
對
於
如
此
巨
大
規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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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敵蒙運動〈一〉

「
我
首
先
考
察
人
畫
，
我
得
到
一
個
信
念
，
在
法
律
與
風
俗
的
無
窮
差
異
中
，
他
們
並
非
只
是
興
之
所
至
地
行

動
。
我
列
出
原
則
，
然
後
觀
察
到
個
別
的
例
子
自
動
地
符
合
了
這
些
原
則
，
所
有
國
家
的
歷
史
只
是
(
這
些
原

則
的
)
結
果
，
而
每
一
候
特
殊
的
法
律
，
都
受
其
他
法
律
的
約
束
，
或
依
攘
其
他
更
普
遍
的
法
律
而
決
定
。
」

@
因
此
，
孟
德
斯
鳩
不
是
以
單
純
的
實
證
主
義
社
會
學
家
精
神
研
究
他
的
主
題
，
而
是
一
位
歷
史
哲
學
家
。

從
某
一
面
向
來
﹒
君
，
孟
德
斯
鳩
的
社
會
、
政
府
和
法
律
理
論
，
是
由
對
歷
史
材
料
的
普
遍
化
，
且
通
常
是
據

之
過
急
的
普
遍
化
所
構
成
。
不
同
的
政
治
社
會
裹
的
不
同
的
實
訂
法
律
系
統
，
是
相
對
於
不
同
的
因
素
而
有
，

相
對
於
人
民
的
性
梅
、
政
體
形
式
的
本
質
與
原
理
等
等
。
這
些
相
關
關
係
的
全
體
構
成
了
「
法
律
之
精
神
」
。

孟
德
斯
鳩
所
要
檢
親
的
正
是
這
種
精
神
。

孟
德
斯
鳩
首
先
談
到
法
律
與
政
府
的
關
係
。
他
區
分
政
府
為
三
類
，
「
共
和
政
體
的
、
君
主
肢
體
的
和
專

制
政
體
的
」
。
@
一
個
共
和
政
體
可
以
是
一
民
主
政
治
，
當
人
民
擁
有
最
高
權
力
時
;
或
是
一
貴
族
政
治
，
當

只
有
人
民
中
的
一
部
分
享
有
最
高
權
力
時
。
在
一
君
主
政
體
中
，
君
主
依
攘
某
些
基
本
法
律
實
行
統
治
，
並
且

通
常
會
有
「
中
間
權
力
」
。
在
一
專
制
國
家
，
沒
有
這
樣
的
基
本
法
律
，
也
沒
有
法
律
的
「
保
管
處
」
。
「
因

此
在
這
些
國
家
裹
，
宗
教
通
常
擁
有
極
大
影
響
力
，
因
為
它
形
成
一
種
永
恆
性
的
法
律
保
管
處
;
而
如
果
不
是

宗
教
的
話
，
可
能
就
是
取
代
法
律
而
受
崇
敬
的
風
俗
習
慣
。
」
@
共
和
政
府
統
治
的
原
理
是
公
民
道
德
，
君
主

政
府
是
榮
譽
，
而
專
制
政
府
則
是
恐
懼
。
探
討
了
這
些
政
府
的
形
態
和
它
們
的
原
理
後
，
一
些
法
律
系
統
的
型

態
也
就
呼
之
欲
出
了
。
「
政
府
的
性
質
與
形
式
之
間
共
有
這
樣
的
分
別
:
性
質
是
指
它
建
立
的
根
撮
，
而
原
理

則
是
它
運
作
的
依
接
。
其
一
是
它
的
特
殊
結
構
，
另
一
則
是
推
動
它
進
行
的
人
類
情
感
。
於
是
，
法
律
和
每
種

. 15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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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的
原
理
之
間
的
關
聯
，
應
該
不
亞
於
它
和
政
府
性
質
之
間
的
關
聯
」
。
@

至
此
，
我
將
孟
德
斯
鳩
的
理
論
，
描
述
為
像
是
自
始
部
只
是
一
經
驗
的
普
遍
化
而
已
。
當
如
此
解
釋
時
，

對
它
明
顯
的
非
難
之
一
，
便
是
其
分
類
法
是
老
式
的
和
人
為
的
，
作
為
對
歷
史
資
料
的
描
述
而
言
，
是
相
當
不

足
的
。
但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
是
孟
德
斯
鳩
說
的
是
政
治
體
制
的
典
型
類
型
。
譬
如
，
在
所
有
真
實
的
專
制
政
體

的
後
面
，
我
們
可
以
分
辨
出
一
個
專
制
政
體
的
典
型
類
型
。
但
是
這
絕
不
意
謂
任
何
現
有
的
專
制
政
體
，
都
將

忠
實
地
體
現
這
個
典
型
的
或
純
粹
的
類
型
，
無
論
在
它
的
結
構
方
面
或
「
原
理
」
方
面
。
我
們
不
能
由
類
型
的

理
論
，
合
法
地
結
論
說
在
任
何
現
有
的
共
和
政
體
中
，
運
作
的
原
理
都
是
公
民
道
德
，
或
者
說
在
任
何
現
有
的

專
制
政
體
中
，
其
行
動
的
運
作
原
理
均
是
恐
懼
。
同
時
，
一
個
現
有
的
政
治
體
制
形
式
，
由
於
無
法
體
現
它
的

典
型
類
型
，
將
被
說
成
是
不
完
全
的
。
「
這
三
種
政
治
體
的
原
理
是
這
樣
的•• 

它
們
並
不
表
示
在
某
一
共
和
政

體
中
，
人
民
是
有
公
德
的
，
而
是
指
他
們
應
該
如
此
。
它
並
不
證
現
在
某
一
君
主
政
治
政
體
中
，
人
民
有
一
種

榮
譽
感
，
也
不
證
閉
在
某
一
特
殊
的
專
制
政
體
國
家
中
，
人
民
有
一
種
恐
懼
的
感
覺
，
而
是
說
他
們
理
應
具
有

它
。
若
不
具
有
這
些
性
質
，
一
個
政
體
是
不
完
全
的
。
」
@
因
此
，
孟
德
斯
鳩
可
以
說
，
在
一
種
臨
定
的
政
體

形
式
之
下
，
某
種
法
律
體
系
應
該
投
發
現
到
，
而
不
是
真
正
被
發
現
到
。
歐
蒙
了
的
立
法
者
將
會
君
出
，
法
律

是
相
應
於
政
治
社
會
的
類
型
，
但
是
並
非
必
然
如
此
。

類
蝕
的
說
法
可
以
用
在
法
律
和
氣
使
及
經
濟
條
件
的
關
係
上
。
例
如
，
氣
候
有
助
於
形
成
一
個
民
族
的
性

格
和
心
態
。
英
格
蘭
人
的
性
格
不
同
於
西
西
里
人
的
性
格
。
而
法
律
「
應
該
以
如
下
的
態
度
去
適
合
該
國
家
，

即
法
律
是
為
了
國
家
而
建
構
的
，
以
致
於
讓
一
個
國
家
的
法
律
適
用
於
其
他
國
家
乃
非
常
不
可
能
。
」
@
孟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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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鳩
的
意
思
不
是
說
氣
候
和
經
濟
條
件
決
定
了
法
律
體
系
，
以
至
於
沒
有
運
用
智
慧
控
制
的
可
能
。
它
們
的
確

在
肢
體
形
式
和
法
律
體
系
上
，
起
了
有
力
的
影
響
，
但
是
這
種
影
響
並
不
構
成
決
定
性
命
運
。
聰
明
的
立
法
者

會
使
法
律
適
合
氣
偎
及
經
濟
條
件
，
但
是
這
可
能
意
謂
薯
，
譬
如
，
在
某
些
狀
況
下
他
必
績
有
意
地
對
氣
偎
在

法國歐蒙連動(一〉

性
格
和
行
為
上
產
生
的
不
利
影
響
有
所
反
應
。
人
類
並
非
只
是
低
於
人
類
的
公
民

g
t
E
S
S
)
慷
件
和
因
素

的
玩
呆
。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分
辨
孟
德
斯
鳩
理
論
中
的
兩
個
重
要
觀
念
。
首
先
是
視
法
律
體
系
為
各
種
經
驗
因
素
綜
合

的
結
果
。
在
這
襄
我
們
君
到
從
歷
史
資
料
得
到
的
普
遍
化
，
這
普
遍
化
可
以
在
對
人
類
社
會
和
政
治
生
活
的
進

一
步
詮
釋
中
，
當
作
前
提
假
設
。
其
次
是
人
類
社
會
運
作
典
型
的
觀
念
。
也
就
是
說
，
孟
德
斯
鳩
的
類
型
理

論
，
雖
然
顯
得
狹
隘
，
或
許
可
以
被
認
為
是
在
表
示
:
每
個
政
治
社
會
都
是
一
個
典
型
的
不
完
全
體
現
，
這
個

典
型
一
直
是
形
成
這
個
社
會
發
展
的
一
個
體
然
因
素
，
朝
向
於
它
或
背
轉
離
它
。
聰
明
的
立
法
者
的
工
作
，
即

是
察
覺
出
這
個
運
作
典
型
的
性
質
，
使
立
法
過
程
合
於
該
典
型
的
逐
步
實
現
。
你
可
以
說
孟
德
斯
鳩
是
在
嘗
試

著
藉
助
有
些
一
過
時
的
範
疇
，
表
達
一
個
真
正
的
歷
史
見
解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如
此
陳
述
孟
德
斯
鳩
的
理
論
，
我
們
暗
示
著
他
只
關
心
對
歷
史
資
料
的
理
解
，
並
且
他

滿
足
於
相
對
主
義
。
各
種
法
律
體
系
，
是
不
同
的
經
驗
因
素
之
綜
合
的
結
果
。
在
每
個
體
系
中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有
一
個
運
作
典
型
在
發
生
教
用
。
但
是
卻
沒
有
一
個
絕
對
的
標
單
，
使
哲
學
家
能
移
對
照
以
比
較
和
評
價
不

同
的
政
治
和
法
律
體
系
。

可
是
，
這
種
解
釋
在
兩
個
顧
慮
之
下
，
可
能
會
產
生
誤
導
。
首
先
，
孟
德
斯
鳩
承
認
有
不
能
改
變
的
正
義

. 17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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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律
。
上
帝
，
世
界
的
創
造
者
和
保
護
者
，
已
經
建
立
了
統
治
物
理
世
界
的
法
律
與
規
則
。
@
而
「
人
，
作
為

一
物
理
的
存
有
者
，
像
其
他
物
體
一
樣
，
受
不
變
的
法
則
所
統
治
」
。
@
然
而
，
作
為
一
個
有
理
智
或
理
性
的

存
有
者
，
他
是
受
制
於
他
能
移
喻
越
的
法
則
之
下
。
某
些
狀
況
是
出
是
他
的
主
動
，
但
其
他
則
非
他
所
決
定
。

「
我
們
因
此
必
須
認
知
到
，
正
義
關
係
先
於
建
構
它
們
的
實
訂
法
律
。
」
@
「
認
為
無
所
謂
公
正
或
不
公
正
，

只
有
什
麼
是
實
訂
法
律
所
要
求
或
所
禁
正
的
，
就
如
同
認
為
在
沒
有
畫
出
一
個
圖
以
前
，
沒
有
半
徑
是
相
等
的

一
樣
。
」
@
偎
定
著
自
然
王
國
的
觀
念
，
孟
德
斯
鳩
說
在
所
有
實
訂
法
律
之
上
，
有
「
自
然
之
法
，
如
此
稱
呼

是
因
為
自
然
之
法
的
威
力
，
完
全
得
自
我
們
的
設
想
能
力
與
存
在
狀
態
。
」
@
為
明
暸
這
些
法
則
，
我
們
必
讀

以
社
會
建
立
前
的
人
類
的
處
境
來
考
慮
。
「
在
這
樣
的
狀
態
中
所
接
受
的
法
律
，
是
自
然
立
法
。
」
@
這
個
觀

念
是
否
完
全
與
孟
德
斯
鳩
理
論
之
其
他
面
向
相
合
，
可
能
有
待
討
論
。
但
是
無
可
懷
疑
的
，
他
主
張
有
自
然
的

道
德
法
則
，
先
於
因
政
治
社
會
而
建
構
的
實
訂
法
律
。
若
我
們
願
意
，
我
們
可
以
說
他
的
法
律
論
著
，
期
望
對

政
治
、
法
律
作
一
純
經
驗
性
和
歸
納
性
的
處
理
，
而
他
的
自
然
法
理
論
，
則
是
接
收
自
較
早
的
法
律
哲
學
家
。

但
是
雖
然
如
此
，
這
個
理
論
仍
是
他
思
想
中
的
一
個
真
實
成
分
。

其
次
，
孟
德
斯
鳩
是
一
位
追
求
自
由
的
狂
熱
者
，
並
不
單
純
是
一
位
歷
史
現
象
的
超
然
觀
察
者
。
因
此
在

法
意
的
第
十
一
書
和
十
二
書
，
他
著
手
分
析
政
治
自
由
的
條
件
;
並
且
由
於
他
不
喜
歡
專
制
，
文
章
暗
示
了

一
個
自
由
的
政
體
是
最
佳
的
政
體
。
他
的
分
析
可
以
採
取
為
「
自
由
」
一
字
在
政
治
的
意
義
脈
絡
中
定
義
的
方

式
，
然
後
考
察
它
在
什
麼
慷
件
下
，
才
可
以
被
固
守
與
保
持
。
而
且
以
理
論
的
角
度
來
說
，
還
能
移
由
一
位
不

熱
中
政
治
自
由
，
或
對
它
無
關
心
的
故
治
哲
學
家
來
做
。
但
是
在
孟
德
斯
鳩
的
分
析
中
，
他
一
方
面
著
眼
於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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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稱
許
的
英
國
憲
法
，
另
一
方
面
叉
著
眼
於
他
所
不
喜
歡
的
法
國
政
治
體
系
。
因
此
，
他
對
政
治
自
由
的
討
論

，
不
純
然
是
一
抽
象
分
析
，
至
少
就
它
的
精
神
與
動
機
而
言
。
因
為
他
是
在
探
討
法
國
政
體
應
如
何
修
正
，
以

容
許
並
保
有
自
由
。

孟
德
斯
鳩
說
政
治
上
的
自
由
，
不
在
於
無
限
制
的
自
由
，
而
「
在
於
有
權
利
去
做
我
們
應
該
追
求
的
事

物
，
以
及
在
於
不
被
強
迫
去
做
我
們
所
不
應
追
求
的
事
物
。
」
@
「
自
由
是
有
權
去
做
任
何
法
律
所
允
許
的
事

情
。
」
@
在
一
個
自
由
的
社
會
裹
，
沒
有
任
何
公
民
投
禁
止
以
法
律
所
允
許
的
方
式
行
事
，
而
當
法
律
保
障
他

可
以
依
照
本
身
意
願
時
，
也
沒
有
任
何
公
民
會
被
強
迫
依
照
特
定
的
方
式
行
事
。
這
個
自
由
的
描
述
，
或
許
不

是
很
清
晰
，
不
過
孟
德
斯
鳩
接
著
主
張
，
政
治
上
的
自
由
造
成
權
力
的
分
離
。
也
就
是
說
，
立
法
權
、
執
行
權

與
審
判
權
不
可
以
歸
屬
於
一
個
人
或
特
定
的
一
軍
人
。
它
們
必
氯
被
分
隔
或
各
自
獨
立
，
以
至
於
它
們
可
以
牽

制
很
此
，
而
構
成
抵
抗
專
制
及
暴
政
統
治
權
力
濫
用
的
保
護
措
施
。

故
治
自
由
的
條
件
是
什
麼
，
依
孟
德
斯
鳩
明
白
所
言
，
可
以
藉
由
英
國
憲
法
的
考
察
而
獲
得
。
在
不
同
的

國
家
，
過
去
和
現
在
有
著
不
同
的
運
作
典
型
。
羅
馬
的
典
型
或
者
說
目
的
，
是
在
統
治
權
的
擴
張
，
猶
太
國
家

是
在
宗
教
的
保
存
與
擴
張
，
中
國
則
是
在
於
天
下
太
平
。
但
是
有
一
個
國
家
，
英
國
，
以
政
抬
自
由
作
為
她
憲

法
的
直
接
目
的
。
因
此
，
「
不
需
多
費
力
氣
去
尋
找
憲
法
中
的
故
治
自
由
。
如
果
我
們
能
移
君
到
它
在
何
處
，

我
們
為
何
還
要
多
花
力
氣
去
找
它
呢
?
」
@

某
些
作
者
曾
經
認
為
孟
德
斯
鳩
是
透
過
政
治
理
論
家
，
如
哈
林
頓
(
囡"
E
a
g
口
)
和
洛
克
的
觀
點
，
來

君
英
國
憲
法
，
並
且
當
他
把
權
力
分
離
視
為
英
國
憲
法
的
標
誌
來
談
時
，
他
未
能
理
解
到
一
六
八
八
年
的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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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
最
後
已
經
給
予
議
會
無
上
的
權
力
了
。
換
句
話
說
，
一
個
只
依
輯
觀
察
英
國
憲
法
的
人
，
不
會
設
定
所
謂

的
權
力
分
離
為
它
的
主
要
特
徵
。
但
即
使
孟
德
斯
鳩
是
以
建
立
英
國
憲
法
理
論
的
態
度
，
去
君
待
和
詮
釋
英
國

憲
法
，
並
且
即
使
「
權
力
分
離
」
一
詞
不
是
具
體
情
況
的
適
當
描
述
，
這
個
詞
使
人
注
意
到
當
時
情
況
的
真
正

特
擻
，
卻
似
乎
是
很
清
楚
的
。
當
然
，
法
官
並
沒
有
構
成
一
種
像
立
法
者
所
具
有
的
那
種
意
義
的
「
權
力
」
，

但
同
時
在
他
們
功
能
的
行
使
上
，
他
們
不
必
受
君
主
或
上
司
反
覆
無
常
的
控
制
所
支
配
。
或
許
可
以
說
，
究
貫

而
言
，
孟
德
斯
鳩
在
英
國
憲
法
中
所
稱
讀
的
，
並
非
「
權
力
分
離
」
抽
象
理
論
的
應
用
，
而
是
一
段
長
期
發
展

過
程
的
結
果
。
但
是
他
在
把
英
國
憲
法
詮
釋
如
權
力
分
離
之
後
，
並
沒
有
被
用
詞
所
催
眠
，
以
致
於
要
求
它
富

從
地
控
制
在
他
自
己
的
國
家
里
。
「
我
這
樣
一
個
認
為
理
性
的
非
常
過
量
並
非
總
是
可
取
，
並
且
認
為
一
般
人

發
乎
總
是
比
去
適
應
極
端
，
更
易
於
適
應
中
庸
之
道
的
人
，
我
應
該
如
何
制
訂
這
樣
一
個
設
計
呢
?
」
@
孟
德

斯
鳩
希
望
對
法
國
政
治
體
制
加
以
改
革
，
而
對
英
國
憲
法
的
觀
察
，
提
示
他
無
需
暴
力
和
激
烈
的
革
命
郎
能
達

成
改
革
的
途
徑
。

孟
德
斯
鳩
有
關
權
力
制
衡
的
觀
念
，
在
美
國
和
法
國
都
產
生
了
影
響
，
例
如
在
一
七
九
一
年
法
國
人
權
宣

言
和
公
民
權
宣
言
的
例
子
里
。
不
過
在
後
來
，
更
多
的
強
調
是
放
在
他
的
經
驗
性
和
比
較
性
的
政
治
社
會
研

究
，
以
及
政
體
形
式
與
法
律
體
系
，
或
其
他
條
件
因
素
之
間
關
聯
的
研
究
，
此
一
拓
荒
工
作
上
。

西洋哲學史

五
、
莫
具
騙
他

在
有
關
房
特
奈
爾
的
那
一
節
，
注
意
力
曾
被
吸
引
到
他
為
笛
卡
見
哲
學
的
物
理
理
論
之
辯
護
上
。
笛
卡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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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牛
頓
取
代
，
可
以
由
莫
貝
地

(
2
R
a
z
z
u
E
R
g
z
a
o
E
S
】U
R
Z
Z
E

這

-
3
3
)
的
行
動
得
到
佐

R
t
.
-
他
攻
擊
笛
卡
見
的
按
渦
理
論
，
而
辯
護
牛
頓
的
引
力
理
論
。
事
實
上
他
對
牛
頓
理
論
的
擁
護
，
幫
助
他
按

選
為
皇
家
學
會
的
會
員
。
一
七
三
六
年
他
率
領
了
一
次
來
普
蘭
(
戶
名EE
)
探
險
，
這
在
本
章
的
第
一
小
節

中
曾
提
到
過
，
他
從
事
這
次
探
險
，
依
照
法
王
路
易
十
六
的
希
望
，
是
為
了
對
某
個
緯
度
做
一
些
準
確
的
測

量
，
以
便
於
確
立
地
球
的
形
狀
。
這
些
發
表
於
一
七
三
八
年
的
觀
測
結
果
，
說
實
了
牛
頓
的
理
論
，
地
球
表
面

是
往
兩
極
削
平
的
。

就
某
些
一
方
面
而
言
，
莫
貝
地
的
哲
學
觀
念
是
經
驗
主
羲
的
，
甚
至
是
實
證
主
義
的
。
一
七
五
0
年
，
他
受

排
特
烈
大
帝
之
邀
，
擔
任
柏
林
普
魯
士
學
臨
(
岳
。
胃
口
皂
呂
〉g
身
自
己
主
席
時
，
出
版
一
本
宇
宙
論
論
文

集
(
但
鼠
忌
。
口
的
。
閉
目
。
目
。
"
已
。
在
這
本
書
中
，
他
說
到
例
如
力
的
概
念
，
是
產
生
自
我
們
身
體
克
服
障
礙
時

的
阻
力
經
驗.• 

「
力
這
個
字
的
本
來
意
義
，
表
示
當
我
們
想
要
去
移
動
一
個
靜
止
的
物
體
，
或
去
改
變
、
停
立

一
個
運
動
中
物
體
的
運
動
時
，
所
經
驗
到
的
某
種
感
覺
。
我
們
所
經
驗
到
的
那
個
知
覺
，
是
如
此
經
常
地
伴
隨

著
物
體
的
靜
止
或
連
動
上
的
變
化
，
以
致
於
我
們
無
法
不
相
信
它
是
這
個
變
化
的
原
因
。
因
此
，
當
我
們
君
到

一
物
體
的
靜
止
或
運
動
發
生
了
變
化
時
，
我
們
一
定
會
說
那
是
某
種
力
的
結
果
。
而
假
使
我
們
不
感
覺
到
我
們

做
了
任
何
力
去
促
成
這
種
改
變
，
並
且
假
使
我
們
只
君
到
某
些
其
他
的
物
體
，
可
以
把
此
現
象
歸
於
其
身
時
，

我
們
便
置
力
於
其
中
，
好
像
是
屬
於
它
們
的
一
樣
。
」
@
力
的
概
念
在
其
起
源
，
只
是
「
我
們
心
靈
的
一
種
感

覺
」
@
而
己
，
並
且
既
然
如
此
，
它
就
不
可
能
屬
於
那
些
我
們
把
力
歸
屬
於
其
身
的
物
體
所
有
。
然
而
，
偎
使

我
們
記
得
力
「
只
是
一
個
創
造
出
來
的
字
，
用
以
填
補
我
們
知
識
(
之
不
足
)
，
而
且
它
只
意
謂
一
個
現
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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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
@
'
則
我
們
說
物
體
表
現
出
可
運
動
的
力
的
說
法
，
是
可
以
通
融
的
。
換
句
話
說
，
我
們
一
定
不
能
讓

自
己
被
我
們
使
用
力
字
的
方
式
所
誤
導
，
以
至
於
認
為
存
在
有
一
不
可
思
麓
的
東
西
對
應
於
它
。
力
「
只
能
從

它
的
外
表
結
果
」
來
測
量
。
在
物
理
科
學
中
，
我
們
還
是
停
留
在
現
象
的
領
域
襄
。
而
力
學
的
基
本
概
念
可
以

用
感
覺
的
詞
彙
來
解
釋
。
事
實
上
莫
貝
地
相
信
，
對
數
學
原
理
與
物
理
學
原
理
之
間
的
必
然
聯
結
的
印
象
，
也

可
以
用
經
驗
主
義
的
詞
彙
來
說
明
，
譬
如
用
聯
想
或
習
慣
。

然
而
在
此
同
時
，
莫
貝
地
提
出
一
種
自
然
定
律
的
目
的
論
概
念
。
力
學
中
的
基
本
原
理
是
「
作
用
之
最
小

量
」
@
原
理
。
這
個
原
理
是
說
:
「
當
自
然
中
發
生
某
個
變
化
時
，
用
來
產
生
這
個
變
化
的
作
用
的
量
，
總
是

儘
可
能
的
為
最
小
。
我
們
從
這
個
原
理
，
演
釋
出
運
動
的
規
律
。
」
@
換
句
話
說
，
自
然
總
是
使
用
儘
可
能
最

少
量
的
力
或
能
，
在
它
被
需
要
去
達
成
她
的
目
的
時
。
這
個
作
用
之
儘
可
能
最
小
量
定
律
，
已
經
被
數
學
家

費
瑪

q
R
B
R
)
在
他
的
光
學
研
究
中
使
用
過
;
不
過
，
莫
貝
地
把
它
普
遍
化
地
應
用
了
。
柯
尼
希
(
m
m
B
Z
已

開
α
口
叩
開
)
，
萊
布
尼
茲
的
一
位
弟
子
，
爭
辯
說
萊
布
尼
茲
早
莫
貝
地
一
步
說
出
了
這
個
定
律
;
而
這
位
法
國
哲

學
家
試
圖
否
定
這
個
說
法
的
真
實
性
。
但
是
在
這
裹
，
先
後
的
問
題
與
我
們
無
關
。
重
點
是
在
莫
貝
地
覺
得
他

有
資
格
推
論
自
然
的
目
的
性
體
系
顯
示
它
應
是
一
位
全
智
造
物
主
的
作
品
。
在
他
君
來
，
笛
卡
兒
的
能
量
不
誠

定
理
，
就
好
像
是
把
世
界
從
上
帝
的
控
制
中
抽
出
來
一
樣
。
「
但
是
我
們
的
原
理
更
順
應
我
們
對
事
物
應
有
的

西洋哲學史

那
些
觀
念
，
讓
世
界
不
斷
的
需
要
造
物
主
的
力
量
，
並
且
是
這
個
力
量
之
最
開
智
使
用
的
必
然
結
果
。
」
@

在
他
全
集
的
一
七
五
六
年
版
中
，
莫
貝
地
選
入
一
部
自
然
之
體
系

3
3
品
自
o
a
o
E
Z

旦
日

0
)
，
這
本

書
的
拉
丁
文
修
訂
本
，
曾
經
用
包
曼
(
E
Z
B
S口
)
這
個
筆
名
在
一
七
五
一
年
出
版
過
。
在
這
本
論
文
中
，
他



拒
斥
了
笛
卡
兒
哲
學
在
思
想
與
延
展
之
間
的
尖
銳
區
分
。
莫
貝
地
說
@
'
根
本
上
，
一
個
人
感
到
不
願
意
去
認

為
物
質
有
智
性
，
只
是
由
於
他
總
以
為
這
個
智
住
一
定
要
和
人
的
一
樣
。
事
實
上
，
智
性
有
無
限
的
等
級
，
包

括
從
模
糊
的
感
覺
到
清
晰
理
智
作
用
的
範
圈
。
而
每
一
種
物
體
都
具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智
性
。
莫
貝
地
因
此
主
張

了
某
種
形
式
的
萬
物
有
生
論
，
根
按
這
種
主
張
，
即
使
是
最
低
等
的
物
質
物
，
也
具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生
命
和
知

覺
。

法國敵蒙運動(一〉

憑
著
這
個
理
論
，
莫
貝
地
有
時
被
歸
為
法
國
敵
蒙
連
動
的
粗
糙
唯
物
論
者
一
類
，
稍
後
會
討
論
到
他
們
。

但
是
這
位
哲
學
家
反
對
狄
德
羅
對
他
理
論
的
解
釋
，
亦
即
把
它
當
作
唯
物
論
一
般
，
並
且
認
為
它
拿
掉
了
任
何

上
帝
存
在
有
教
論
證
的
基
礎
。
在
莫
貝
地
一
七
五
六
年
版
的
自
然
之
體
系
中
，
所
附
加
對
狄
德
羅
詰
難
之
答

覆
(
悶
。
可
寄S
H
V
O
O
￡
o
o
z。
巴
巴
巴
﹒
巳
宜
。
同
。
片
)
，
他
觀
察
到
當
狄
德
羅
想
要
給
與
純
粹
物
質
事
物
類
似

觸
覺
的
感
覺
，
以
取
代
給
與
它
們
基
本
的
知
覺
時
，
他
只
是
在
玩
弄
丈
字
而
已
。
因
為
感
覺
是
知
覺
的
一
種
形

式
。
而
初
級
知
覺
與
我
們
所
享
有
的
清
晰
明
確
的
知
覺
是
不
相
似
的
。
「
包
曼
」
所
說
的
和
狄
德
羅
所
希
望
他

說
的
，
並
沒
有
什
麼
不
同
。
顯
然
，
這
些
觀
察
並
沒
有
解
決
到
底
莫
貝
地
是
不
是
唯
物
論
者
的
問
題
。
不
過

這
無
論
如
何
是
個
難
以
回
答
的
問
題
。
這
位
哲
學
家
似
乎
主
張
較
高
級
的
「
知
覺
」
產
生
自
原
子
與
分
子
的
結

合
，
它
們
也
參
與
初
級
知
覺
，
但
是
它
們
是
物
理
的
單
元
，
並
非
像
萊
布
尼
茲
的
單
子
般
為
形
上
學
的
單
元
。

而
這
是
不
是
唯
物
論
者
的
立
場
，
當
然
是
值
得
爭
議
的
。
同
時
我
們
不
要
忘
了
，
對
莫
貝
地
而
言
，
不
只
性
質

是
，
延
展
也
是
現
象
，
是
心
理
上
的
表
象
。
布
魯
內

S
E
S
G

甚
至
主
張
，
@
在
某
些
方
面
，
他
的
哲
學
相

創
於
巴
克
萊
非
物
質
論
者
的
立
論
。
事
情
的
真
象
似
乎
是
:
雖
然
莫
貝
地
的
著
作
有
助
於
唯
物
論
的
發
展
，

• 23 .第一章



第六卷. 24 • 

但
是
他
的
立
場
過
於
含
糊
，
無
法
擔
保
我
們
不
設
限
制
地
將
他
與
法
國
敵
蒙
時
期
的
唯
物
論
哲
學
家
歸
類
在
一

起
。
至
於
狄
德
羅
的
解
釋
，
莫
貝
地
明
顯
地
感
覺
到
當
他
說
到
包
壘
的
假
設
有
「
可
怕
」
的
結
果
時
，
他
是
缺

乏
誠
意
的
，
而
當
他
在
字
面
上
拒
絕
這
些
偎
設
時
，
他
純
粹
是
想
要
宜
揚
這
些
結
論
。

六
、
伏
爾
泰
和
台
然
神
論

西洋哲學史

我
們
已
經
賣
到
，
房
特
奈
爾
與
英
貝
地
兩
人
都
相
信
宇
宙
體
系
顯
示
了
上
帝
的
存
在
。
孟
德
斯
鳩
也
相
信

上
帝
。
伏
爾
泰
亦
然
。
雖
然
他
的
名
字
令
人
聯
想
到
他
的
激
烈
、
嘲
弄
性
攻
擊
，
不
只
是
對
基
督
教
會
機
構
及

傳
教
士
缺
失
的
攻
擊
，
也
包
括
對
基
督
教
議
的
攻
擊
。
但
是
這
些
不
能
改
變
一
個
事
實
，
那
就
是
他
並
非
無
神

論
者
。後

來
改
名
稱
呼
自
己
為
伏
爾
泰
的
弗
蘭
斯
瓦
﹒
馬
利
﹒
阿
胡
耶

q
H
S
g
Z
Z
R
E

〉
g
a
o
H
E
這
E

Z
斗
∞
)
，
少
年
時
就
讀
於
巴
黎
(
3
且
也
的
大
路
易
士
耶
穌
會
學
距
(
帥
F
o
r
m
g
E
白
色
。
"
。
。
『
F
S
E
I
-
?

G
S
E
)
。
在
兩
次
造
訪
巴
斯
底
監
獄
(
岳
。
因
忠
民
口0
)之
後
，
他
於
→
七
二
六
年
前
往
英
國
，
並
且
停
留
在

那
真
直
到
一
七
二
九
年
。
就
是
在
這
次
逗
留
英
國
期
間
，
他
知
悉
了
洛
克
與
牛
頓
的
著
作
，
並
且
對
英
國
生
活

的
更
為
自
由
產
生
欽
羨
'
在
他
的
哲
學
書
信

q
E
E
S
H
U
F
古
巴
戶
。
"
"
。2
)
@中
間
白
顯
示
此
點
。
在
別
處
伏
爾

泰
談
到
，
如
果
牛
頓
、
洛
克
及
克
拉
克
(
m
m
B
S
-
C
O
H
W
0
)

在
法
國
的
話
必
已
遭
迫
害
，
在
羅
馬
(
悶
。
自
0
)

的
話
必
已
遭
下
獄
，
而
在
里
斯
本
p
z
g
口
)
則
難
逃
火
刑
。
然
而
這
份
對
寬
容
的
熱
望
並
未
阻
血
他
在
一
七

六
一
年
聽
到
里
斯
本
有
三
位
牧
師
遭
到
反
宗
教
政
府
的
火
刑
時
，
表
示
了
機
快
的
滿
意
。



一
七
三
四
年
伏
爾
泰
前
往
西
黑
(

C
H
3
)
，
在
那
襄
他
寫
了
他
的
論
形
上

學
(
目
。
"
已
m
o
S
Z
R

名
計
玄
g
v
'
這
本

書
他
認
為
不
付
印
是
較
審
頓
的
作
法
。
他

的
牛
頓
哲
學
Q
E
Z
S
H
U
S
。
『

z
g
z
ε

問
世
於
一
七
三
八
年
。
伏
爾
泰
大
部
分
的

哲
學
觀
念
來
自
像
貝
爾
、
洛
克
及
牛
頓
等

思
想
家
，
而
他
在
用
簡
易
、
該
諧
的
寫
作

形
式
表
現
這
些
觀
念
，
以
及
使
它
們
為
法

國
社
會
所
理
解
上
，
無
畏
是
成
功
的
。
但

是
他
不
是
一
位
深
刻
的
哲
學
家
。
雖
然
受

到
洛
克
的
影
響
，
但
是
他
不
在
哲
學
家
的
層
級
之
內
。
並
且
，
雖
然
他
寫
牛
頓
，
他
本
人
並
非
一
位
數
學
物
理

學
家
。一

七
五
0
年
伏
爾
泰
在
勝
特
烈
大
帝
的
邀
請
下
去
到
柏
林

S
R
H
E
V
'
一
七
五
二
年
他
創
作
了
他
的
有

關
莫
貝
地
的
諷
刺
小
說
l
l
l

阿
卡
奇
亞
醫
生
戶
口
。
立
自
〉E
E

色
。
這
部
諷
刺
小
說
令
排
特
烈
感
到
不
快
。

當
哲
學
家
與
他
的
皇
室
贊
助
人
的
關
係
變
得
緊
張
時
，
伏
爾
泰
在
一
七
五
三
年
離
開
了
柏
林
，
前
往
日
內
瓦
耐

近
居
住
。
他
的
重
要
作
品
習
性
論
(
扭
扭
扭
巴
巴
門
戶

O
M
自

8

日
也
於
一
七
五
六
年
間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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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
五
八
年
伏
爾
泰
在
費
內
(
3
2
3
)處
獲
得
一
筆
財
產
。
故
地
德

(
n
S
E已
0
)是
問
世
於
一
七
五

九
年
，
論
寬
容
於
一
七
六
三
年
，
哲
學
辭
典
於
一
七
六
四
年
，
愚
昧
的
哲
學
家
於
一
七
六
六
年
，
一
本
有
閥

混
林
布
洛
克
(
因
。
】
戶
口
∞
膏
。
何

0
)
的
書
於
一
七
六
七
年
，
有
神
論
者
信
仰
的
告
自
則
於
一
七
六
八
年
問
世
。
一

七
七
八
年
伏
爾
泰
為
了
他
的
劇
作
伊
雷
娜
位
同
官0)
的
首
演
前
往
巴
黎
。
在
首
都
他
得
到
了
非
常
熱
烈
的
歡

迎
，
但
是
在
演
出
之
後
不
久
，
他
便
逝
世
於
巴
黎
。

在
一
八
二
九
至
三
四
年
柏
蕭

S
E
咎
。
"
)
的
版
本
中
，
伏
爾
泰
作
品
全
集
包
括7
近
七
十
珊
。
他
是
一

位
哲
學
家
、
劇
作
家
、
詩
人
、
歷
史
家
以
及
小
說
家
。
作
為
一
個
人
而
言
，
他
當
然
有
一
些
優
點
。
他
有
相
當

豐
沛
的
常
識
;
他
要
求
法
律
執
行
改
革
，
以
及
他
喚
起
大
眾
注
意
某
些
法
律
誤
審
的
努
力
，
即
使
是
起
因
於
非

常
接
雜
的
原
因
，
亦
表
現
出
相
當
的
慈
悲
心
懷
。
但
是
一
般
而
論
，
他
的
人
格
並
不
特
別
令
人
欣
賞
。
他
自

負
、
報
復
心
重
、
憤
世
族
俗
、
在
智
識
表
現
上
狂
妄
不
羈
。
他
對
莫
貝
地
、
盧
授
以
及
其
他
人
的
攻
擊
，
帶
給

他
鮮
少
令
譽
。
但
是
，
我
們
對
他
個
性
缺
點
的
評
論
，
顯
然
無
一
能
移
改
變
一
項
事
實
，
那
就
是
他
在
他
的
作

品
裹
，
精
采
地
匯
集
了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的
精
神
。

在
他
有
關
牛
頓
哲
學
要
點
的
著
作
裹
，
伏
爾
泰
堅
持
笛
卡
兒
主
義
，
直
接
導
致
史
賓
諾
抄
主
義
。
「
我
知
道


許
多
人
受
笛
卡
見
主
義
的
牽
引
，
承
認
除
了
無
限
的
事
物
以
外
再
沒
有
其
他
上
帝
。
而
相
反
地
，
我
未
見
一
位

牛
頓
主
義
者
不
是
最
嚴
格
意
義
下
的
有
神
主
義
者
。
」
@
「
牛
頓
的
全
部
哲
學
，
必
然
地
導
向
一
位
無
上
存
有

者
的
認
知
，
他
臨
創
造
了
所
有
的
東
西
，
也
自
由
地
安
排
所
有
的
東
西
。
」
@
如
果
確
有
真
空
，
物
質
一
定
是

有
限
。
而
如
果
物
質
有
限
，
則
物
質
是
偶
然
的
與
依
額
的
。
進
一
步
，
引
力
和
運
動
就
不
是
物
質
的
根
本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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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
因
此
它
們
必
然
是
被
上
帝
所
植
入
的
。

在
伏
爾
泰
的
論
形
上
學
中
，
他
提
出
上
帝
存
在
的
兩
種
論
證
路
線
。
第
一
種
是
根
攘
目
的
因
果
的
證
興
。

世
界
被
比
作
為
一
隻
錯
，
伏
爾
泰
認
為
就
像
當
一
個
人
君
一
隻
錶
'
錶
的
指
針
指
示
出
時
間
，
)
個
人
就
論
定

說
錶
一
定
是
為
某
人
所
製
造
，
用
以
指
示
時
間
一
樣
，
所
以
由
對
自
然
的
觀
察
，
一
個
人
也
必
定
論
定
自
然
是

由
一
位
智
慧
造
物
者
所
創
製
。
第
二
種
論
證
是
根
攘
偶
然
性
的
論
證
，
依
洛
克
和
克
拉
克
所
開
闢
的
路
蟻
。
但

是
稍
後
伏
爾
泰
擱
置
這
第
二
種
論
說
，
專
注
於
第
一
種
。
在
他
哲
學
辭
典
一
書
中
有
關
無
神
論
的
條
目
的
結

尾
，
他
說
道
•• 

「
不
是
哲
學
家
的
發
何
學
家
，
拉
絕
接
受
目
的
因
，
但
是
真
正
的
哲
學
家
承
認
它
。
並
且
就
如

一
位
知
名
作
家
所
說
的
，
當
牛
頓
在
為
聰
明
人
詮
閉
上
帝
時
，
教
義
問
答
專
家
卻
在
對
嬰
孩
宣
告
上
帝
。
」
並

且
在
有
關
「
自
然
」
的
條
目
襄
他
表
示
，
單
純
的
事
物
聚
合
並
不
能
解
釋
宇
宙
的
和
諧
或
自
成
系
統
，
「
他
們

稱
我
為
自
然
，
但
是
我
全
然
出
於
雕
頭
」

然
而
雖
然
伏
爾
泰
堅
持
他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信
仰
至
終
，
他
對
世
界
與
上
帝
間
關
係
的
觀
點
，
卻
曾
一
度
改

變
。
起
初
他
多
少
分
享
有
萊
布
尼
茲
典
故
布

(
K
O
M
g
a
R
M
H
e
0
)

的
宇
宙
樂
觀
主
義
。
因
此
在
討
論
牛
頓

的
著
作
裹
，
他
提
到
那
些
因
為
世
界
上
的
罪
惡
而
否
定
上
帝
的
人
，
然
後
表
示
，
善
與
幸
福
等
辭
是
不
定
意
義

的
。
「
對
你
而
言
是
糟
糕
的
東
西
，
在
整
體
襄
是
善
的
」
@
。
再
者
，
是
否
我
們
就
因
為
狼
吃
羊
，
和
蜘
蛛
抓

蒼
蠅
，
而
放
棄
理
性
引
導
我
們
到
達
的
上
帝
存
在
的
結
論
?
「
相
反
的
，
你
難
道
沒
有
君
到
，
這
些
不
斷
被
食

和
不
斷
再
生
的
連
續
世
代
，
參
與
在
宇
宙
的
計
畫
中
?
」
@

然
而
惡
的
問
題
，
因
為
一
七
五
五
年
里
斯
本
的
一
次
慘
重
地
囊
，
而
鮮
興
地
被
伏
爾
泰
注
意
到
了
。
他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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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他
對
此
事
件
的
反
應
於
他
寫
里
斯
本
災
難
的
詩
篇
以
及
坎
地
德
書
中
。
在
那
詩
中
他
似
乎
再
肯
定
了
神
性
自

由
，
但
在
隨
後
的
作
品
中
他
親
造
物
為
必
然
的
。
上
帝
是
第
一
或
至
上
因
，
永
遠
存
在
，
然
而
沒
有
結
果
跟
隨

的
原
因
概
念
卻
是
荒
謬
的
，
因
此
世
界
必
然
是
永
恆
地
來
自
於
上
帝
。
並
非
世
界
是
上
帝
的
一
部
分
，
它
在
依

賴
上
帝
而
有
存
在
的
意
義
下
是
偶
然
的
。
但
是
創
造
是
永
值
且
必
然
的
，
並
且
就
惡
是
與
世
界
不
可
分
離
的
而

言
，
惡
也
是
必
然
的
。
因
此
它
以
上
帝
為
原
因
，
但
是
上
帝
不
是
選
擇
去
創
造
它
。
我
們
只
有
當
上
帝
是
自
由

地
創
造
惡
時
，
才
能
認
為
上
帝
要
對
它
負
責
。

轉
向
人
的
問
題
上
。
在
牛
頓
的
哲
學
@
襄
伏
爾
泰
談
到
，
數
位
認
識
洛
克
的
人
曾
經
向
他
證
賞
，
牛
頓
曾

經
對
洛
克
坦
承
，
我
們
對
自
然
的
知
識
不
足
以
多
到
容
許
我
們
說
，
上
帝
將
思
維
這
項
禮
物
賦
予
一
延
展
物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情
。
而
這
似
乎
足
移
開
白
，
伏
爾
泰
認
為
觀
靈
魂
為
一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存
有
的
靈
魂
理
論
，
是
一

不
必
要
的
假
設
。
在
哲
學
辭
典
關
於
靈
魂
的
條
目
中
，
他
辯
稱
，
像
「
精
神
的
靈
魂
」
等
辭
，
只
是
掩
飾
我
們

的
無
知
的
字
眼
而
已
。
希
臘
人
區
分
感
覺
的
靈
魂
與
理
智
的
軍
魂
，
但
是
前
者
顯
然
並
不
存
在
「
它
只
不
過
是

我
們
感
官
的
動
作
而
已
」
。
而
理
性
也
無
法
為
那
較
高
級
靈
魂
的
存
在
，
找
到
比
它
為
那
較
低
級
靈
魂
存
在
所

找
到
的
更
好
的
證
興
。
「
只
有
藉
諸
信
仰
，
你
才
能
知
道
它
」
。
伏
爾
泰
在
這
襄
並
沒
有
詳
盡
地
說
出
，
像
精

神
的
或
不
朽
的
靈
魂
這
樣
的
東
西
是
不
存
在
的
，
但
是
他
的
觀
點
在
其
他
地
方
則
足
移
清
楚
。

至
於
在
心
理
學
意
義
的
人
類
自
由
上
，
伏
爾
泰
改
變
了
他
的
心
意
。
在
論
形
上
學
@
裹
，
他
藉
由
訴
諸
意

識
的
直
接
驗
誼
方
式
，
來
為
自
由
的
實
在
辯
護
，
這
方
式
阻
卻
了
所
有
的
理
論
上
的
反
對
意
見
。
不
過
，
在
他

的
牛
頓
的
哲
學
@
一
書
中
;
他
做
了
三
個
區
別
。
在
某
件
瑣
事
上
，
當
我
沒
有
動
機
使
我
傾
向
於
這
樣
做
而
不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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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樣
做
時
，
我
可
以
說
是
有
無
差
別
的
自
由

Q
F
E司
丘
吉
已
R
E
B
D
8
)
。
例
如
，
若
我
要
選
擇
左
轉
或

右
轉
，
並
且
如
果
我
並
沒
有
傾
向
於
這
樣
做
而
不
願
意
那
樣
做
時
，
這
個
選
擇
是
我
自
己
意
願
的
結
果
。
顯

然
，
這
裹
的
「
無
差
別
」
的
自
由
，
是
採
用
非
常
字
面
的
意
思
。
在
其
他
所
有
的
狀
況
下
，
當
我
們
是
自
由

的
，
我
們
擁
有
稱
為
自
發
性
(
晶
。
E
S
O
X

己
的
自
由
，
「
那
也
就
是
說
，
當
我
們
有
動
機
時
，
我
們
的
意
志

被
它
們
所
決
定
。
而
這
些
動
機
總
是
智
慮
或
直
覺
的
最
終
結
果
。
」
@
在
這
襄
自
由
只
是
名
義
上
的
。
但
是
在

做
了
這
項
區
別
後
，
伏
爾
泰
繼
續
說
這
•• 

「
每
件
事
都
有
其
原
因
;
因
此
你
的
意
志
有
它
的
原
因
。
所
以
一
個

人
除
了
接
受
最
後
的
觀
念
的
影
響
外
，
不
可
能
意
欲
什
腰
的
，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聰
闋
的
洛
克
不
冒
險
說
出

自
由
之
名
的
原
因
，
自
由
意
志
在
他
君
來
什
麼
都
不
是
，
但
為
妄
想
。
他
所
知
道
的
自
由
僅
為
去
做
一
個
人
所

意
欲
事
物
的
力
量
」
。
@
總
之
，
「
我
們
必
氯
承
認
，
除
非
用
含
糊
的
辯
術
'
→
個
人
幾
乎
不
能
對
反
對
自
由

的
異
議
作
出
回
應
;
是
聰
閥
的
人
甚
至
不
敢
去
思
考
的
悲
哀
論
題
。
只
有
三
個
是
值
得
安
慰
的
反
省
，
也
就
是

無
論
接
受
什
麼
學
說
，
無
論
根
撮
什
麼
宿
命
論
使
人
相
信
我
們
的
行
為
是
被
決
定
的
，
一
個
人
總
是
猶
如
他
是

自
由
般
的
行
動
」
。
@
在
接
下
來
一
章
，
伏
爾
泰
提
出
一
聯
串
反
對
無
差
別
自
由
的
意
見
。

在
哲
學
辭
典
論
自
由
的
條
目
中
，
伏
爾
泰
坦
率
地
說
無
差
別
的
自
由
是
「
沒
有
意
義
的
詞
，
是
被
那
些
難

得
親
身
擁
有
過
的
人
所
杜
撰
出
來
的
」
。
動
機
決
定
一
個
人
想
要
做
什
麼
，
但
是
在
做
或
不
做
上
，
他
可
以
是

自
由
的
，
這
意
思
在
於
他
有
力
量
可
能
或
不
可
能
去
實
現
他
想
要
實
現
的
行
為
。
「
你
的
意
志
不
是
自
由
的
，

但
你
的
行
動
是
，
當
你
有
行
動
的
力
量
時
，
你
是
有
行
動
自
由
的
」
。
在
愚
昧
的
哲
學
家
@
書
中
，
伏
爾
泰
堅

持
自
由
意
志
這
觀
念
是
荒
謬
的
，
因
為
一
自
由
的
意
志
將
是
一
缺
乏
足
移
動
機
的
意
志
，
而
它
將
墜
出
自
然
的

• 29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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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軌
之
外
。
如
果
「
有
個
小
動
物
，
身
高
有
五
尺
」
'
那
將
會
非
常
奇
異
，
是
法
則
對
宇
宙
統
治
的
「
個
例

外
。
這
將
是
偶
然
的
行
事
方
式
，
但
世
上
沒
有
偶
然
。
「
我
們
發
現
這
個
字
，
用
以
表
示
一
項
不
開
原
因
的
已

知
結
果
」
。
至
於
自
由
的
意
識
或
感
覺
，
與
我
們
意
志
的
決
定
論
是
相
馨
的
。
它
只
不
過
表
示
一
個
人
可
以
如

他
所
顧
地
去
「
做
」
'
當
他
有
實
現
他
想
要
的
行
為
的
權
力
時
。

這
個
決
定
論
的
論
調
並
不
意
謂
伏
爾
泰
將
道
德
法
則
觀
念
棄
之
不
顧
。
他
表
示
了
他
同
意
洛
克
有
關
沒
有

任
何
天
生
道
德
原
理
的
說
法
。
但
是
我
們
被
上
帝
塑
造
為
在
時
間
的
歷
程
中
，
我
們
將
瞭
解
到
正
義
的
必
要

性
。
的
確
，
伏
爾
泰
習
慣
於
注
意
道
德
信
條
的
多
樣
性
。
因
此
在
論
形
上
學
@
中
他
談
到
，
在
一
個
地
區
稱
為

美
德
的
，
在
男
一
地
區
被
認
為
是
罪
惡
，
道
德
法
則
一
如
語
言
和
風
尚
為
可
變
的
。
然
於
此
同
時
，
「
自
然
法

則
是
存
在
的
，
在
世
界
所
有
地
方
的
人
，
在
自
然
法
則
上
都
必
然
一
致
」
@
。
上
帝
使
人
生
而
秉
賦
某
些
不
可

去
之
的
感
受
，
它
們
是
永
遠
的
約
束
，
產
生
人
類
社
會
的
基
本
法
則
。
這
基
本
法
則
的
內
容
似
乎
非
常
有
限
，

主
要
在
於
不
可
以
侵
害
他
人
，
以
及
在
不
含
有
對
鄰
人
任
意
的
侵
害
的
前
提
下
，
追
求
令
自
己
高
興
的
事
物
。

同
樣
的
，
就
像
伏
爾
泰
堅
稱
自
己
為
自
然
神
論
者
(
或
者
如
他
所
稱
的
有
神
論
者
)
的
立
場
，
他
也
未
曾
完
全

屈
服
於
道
德
相
對
主
義
。
在
巴
斯
卡
(
巴
巴
間
。
回w
a
s
-〉
身
上
發
現
的
那
種
典
型
的
深
刻
宗
教
情
感
，
當
然
不

是
伏
爾
泰
的
特
質
，
而
同
樣
的
，
軟
性
的
道
德
理
想
主
義
亦
不
是
。
而
是
就
像
他
拒
絕
了
無
神
論
，
他
也
拒
絕

極
端
的
倫
理
相
對
主
聲
。

我
們
曾
說
過
伏
爾
泰
在
關
於
心
理
學
意
義
的
人
類
自
由
上
，
轉
為
採
取
一
決
定
論
者
的
立
場
。
同
時
他
是

一
政
治
自
由
的
堅
決
擁
護
者
。
像
洛
克
一
樣
，
他
相
信
人
權
的
理
論
，
人
權
應
當
為
政
府
所
尊
重
;
並
且
，
像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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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德
斯
鳩
一
樣
，
他
贊
許
盛
行
於
英
國
的
自
由
的
狀
態
。
但
是
必
讀
了
解
他
所
謂
的
政
治
自
由
是
什
麼
意
思
。

首
先
以
及
最
初
他
所
想
的
是
思
想
和
表
達
的
自
由
。
換
句
話
說
，
他
基
本
上
關
心
的
是
歐
蒙
哲
學
家
的
自
由
，

至
少
在
他
們
同
意
伏
爾
泰
的
時
候
。
他
不
是
一
位
想
要
鼓
吹
人
民
統
治
這
種
意
義
下
的
民
主
主
義
者
。
的
確
，

他
倡
導
寬
容
，
他
認
為
這
對
科
學
與
經
濟
的
進
步
而
言
是
必
績
的
，
而
且
他
厭
惡
專
制
獨
裁
。
但
是
他
訕
笑
盧

梭
的
平
等
觀
念
，
他
的
理
想
是
一
個
仁
慈
君
主
政
體
，
接
受
哲
學
家
影
響
的
指
引
。
他
不
信
任
夢
想
家
和
理
想

主
義
者
，
他
的
書
信
顯
示
，
在
他
的
君
法
里
，
當
他
高
興
時
稱
之
為
民
眾
的
烏
合
之
恩
永
遠
是
烏
合
之
眾
。
如

果
教
會
的
權
力
被
突
破
，
哲
學
的
敵
蒙
替
代
了
基
督
宗
教
的
教
條
與
迷
信
，
在
法
國
君
主
政
體
之
下
，
較
好
的

自
由
狀
況
，
以
及
較
佳
的
審
判
程
序
準
則
，
是
可
以
相
當
確
立
的
。
伏
爾
泰
絕
對
不
曾
認
為
數
助
會
來
自
人
民

或
來
自
激
烈
的
暴
動
。
因
此
，
雖
然
他
的
著
作
有
助
於
形
成
了
法
國
大
革
命
的
背
景
，
但
把
伏
爾
泰
描
繪
為
期

望
或
有
意
識
地
企
圖
去
鼓
吹
法
國
大
革
命
|
!
i

如
它
實
際
發
生
的
樣
子
，
則
將
是
一
項
錯
誤
。
他
的
敵
人
不
是

君
主
政
體
，
而
是
神
職
者
。
他
對
憲
法
的
自
由
化
，
也
就
是
倡
導
孟
德
斯
鳩
的
「
權
力
制
衡
」
'
並
不
感
興

趣
。
事
實
上
，
甚
至
可
以
說
他
是
有
興
趣
於
增
加
君
主
政
體
的
權
力
，
意
即
他
希
望
使
它
脫
離
神
職
者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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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說
法
不
要
授
認
作
是
暗
示
伏
爾
泰
是
反
對
進
步
的
人
。
相
反
地
，
他
是
進
步
觀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傳
播

者
之
一
。
但
是
這
個
詞
對
他
來
說
，
是
理
性
之
統
治
，
是
智
識
的
、
科
學
的
、
經
濟
的
進
步
，
多
於
政
治
的
進

步
，
如
果
後
者
被
理
解
為
是
一
種
向
民
主
或
人
民
統
治
轉
移
的
話
。
因
為
在
他
的
君
法
中
，
最
可
能
去
倡
導
科

學
、
文
學
的
進
步
，
以
及
思
想
的
寬
容
者
，
是
那
開
興
的
君
主
政
體
統
治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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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孟
德
斯
鳩
的
理
論
已
經
在
這
一
章
中
被
處
理
到
了
，
我
打
算
保
留
伏
爾
泰
對
於
歷
史
的
君
法
，
至
有

關
歷
史
哲
學
興
起
的
章
節
中
。

七
、
伏
夫
那
爾
居

西洋哲學史

當
有
人
想
到
極
視
為
敵
蒙
時
期
或
理
性
年
代
的
這
一
時
期
時
，
他
自
然
而
然
易
於
想
到
對
冷
酷
和
批
判
理

智
的
高
揚
。
然
而
休
姆
，
敵
蒙
時
期
最
偉
大
人
物
之
一
，
他
說
理
性
是
而
且
應
該
是
激
情
的
故
隸
，
並
且
他
在

感
情
中
為
道
德
生
活
找
到
基
礎
。
在
法
國
的
伏
爾
泰
，
人
們
自
然
地
把
他
描
繪
為
批
判
的
、
和
稍
為
膚
淺
的
理

智
的
具
體
表
現
者
，
他
也
表
示
，
沒
有
激
情
就
沒
有
進
步
。
因
為
激
情
是
人
的
一
種
刺
激
的
力
量
，
它
們
是
促

使
機
器
運
轉
的
齒
輪
。
@
同
樣
的
，
伏
夫
那
爾
居
也
告
訴
我
們
，
「
我
們
的
激
情
和
我
們
自
己
不
是
兩
個
東

西
，
有
一
部
分
的
激
情
就
是
我
們
靈
魂
的
整
個
根
基
、
整
個
實
體
。
」
@
人
類
真
正
的
本
性
要
在
激
情
中
被
發

現
，
而
不
是
在
理
性
中
。

伏
夫
那
爾
居
侯
爵

(
F
z
n
a
o口名
戶O
H
m
-
Z
R當
古
巴
〈
S
S
E
H

∞
g
m

〉
生
於
一
七
一
五
年
。
自
一
七

三
三
年
起
，
他
擔
任
軍
官
，
參
加
了
好
幾
次
戰
役
，
直
到
他
的
健
康
受
損
為
丘
。
他
生
命
的
最
後
兩
年
在
巴
黎

渡
過
，
在
那
襄
他
是
伏
爾
泰
的
朋
友
，
一
七
四
七
年
他
死
於
那
里
。
在
他
死
前
一
年
他
出
版
了
人
類
心
靈
知
識

導
論

Q
E
B
會
旦

S
S
H
V
O

閃
口
。
看E
嚀
。
『
岳
。
因
Z
B
S
Z
E
a
)
，
接
著
是
對
幾
位
詩
人
的
批
判
反
省

(
們
已H
E
m
-
m
R
E丘吉
D
S
P
B
O
M
S
E
m
)。
他
的
處
世
竄
言
及
其
他
篇
作
品
被
加
在
後
來
(
遺
著
)
的
輯

本
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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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
夫
那
爾
居
的
第
一
本
書
是
獻
給
心
靈

(
0名
岳
)
的
。
「
這
第
一
本
書
的
目
的
，
是
要
藉
由
定
義
和
以

經
驗
為
基
礎
的
反
省
，
呈
現
所
有
人
類
包
括
在
心
靈
之
名
下
的
各
種
特
質
。
對
那
且
一
尋
找
這
些
同
樣
特
質
的
物

理
原
因
的
人
，
如
果
在
這
本
書
中
成
功
地
按
露
了
他
們
欲
研
究
其
原
理
的
結
果
的
話
，
也
許
能
移
比
較
有
信
心

地
談
論
它
們
。
」
@
伏
夫
那
爾
居
不
同
意
那
些
想
強
調
所
有
心
靈
均
相
同
的
人
。
在
他
的
著
作
襄
他
簡
起
地
討

論
一
些
通
常
是
相
互
排
斥
、
並
產
生
不
同
心
靈
形
態
的
特
質
。
他
也
強
調
了
天
才
的
概
念
，
在
其
中
我
們
發
現

通
常
是
各
自
獨
立
的
特
質
的
結
合
。
「
我
相
信
沒
有
不
活
躍
的
天
才
，
我
相
信
天
才
大
部
分
是
憑
藉
激
情
的
，

我
相
信
它
是
出
於
許
多
不
同
特
質
的
會
合
，
以
及
出
於
我
們
的
性
向
與
我
們
(
心
智
)
才
能
的
神
秘
一
致
。
當

這
些
必
要
條
件
之
一
出
缺
時
，
就
沒
有
天
才
產
生
，
或
者
它
只
是
不
完
美
.•..•• 

。
這
種
五
相
獨
立
特
質
會
合
的

必
要
性
，
就
是
興
顯
地
造
成
天
才
總
是
如
此
稀
有
的
事
實
的
原
因
。
」
@

在
第
二
本
書
裹
，
伏
夫
那
爾
居
處
理
了
激
情
，
激
情
「
就
如
洛
克
先
生
所
言
」
@
都
是
基
於
快
樂
與
痛

苦
。
後
面
這
些
分
別
文
來
自
於
完
美
性
和
不
完
美
性
。
亦
間
，
人
是
自
然
地
執
著
於
他
的
存
有
，
如
果
他
的
存

有
從
未
不
完
美
，
反
而
總
是
無
所
阻
礙
或
無
所
不
完
美
地
發
展
他
自
己
的
存
有
時
，
他
將
只
感
受
到
快
樂
。
就

事
實
來
說
，
我
們
經
驗
到
快
樂
與
痛
苦
二
者
，
「
就
是
由
於
經
驗
到
這
兩
個
對
立
之
物
，
我
們
得
到
善
與
惡
的

觀
念
。
」
@
激
情
(
至
少
是
那
些
來
自
於
「
反
省
機
能
」
，
而
不
只
是
感
覺
的
直
接
壓
力
者
)
，
是
基
於
「
對

存
有
的
熱
愛
，
或
者
對
存
有
之
完
美
的
熱
愛
，
或
者
是
基
於
對
我
們
的
不
完
美
的
感
受
。
」
@
例
如
，
有
些
人

對
他
們
的
不
完
美
性
的
感
受
，
比
對
完
美
、
能
力
、
力
量
的
感
受
更
為
強
烈
。
我
們
於
是
發
現
了
像
焦
慮
、
憂

鬱
等
的
強
烈
感
情
。
巨
大
的
激
情
起
自
於
兩
種
感
受
的
結
合
，
亦
即
我
們
對
我
們
的
力
量
的
感
受
和
對
我
們
的

• 33 .第一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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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完
美
、
脆
弱
的
感
受
。
因
為
「
對
我
們
的
可
撓
的
感
受
逼
迫
我
們
走
出
自
己
，
而
對
我
們
的
智
能
的
感
受
鼓

勵
我
們
如
此
傲
，
而
且
使
我
們
在
希
望
中
前
進
。
」
@

在
第
三
本
書
中
，
伏
夫
那
爾
居
處
理
了
道
德
的
善
惡
。
我
們
已
經
暸
解
到
善
惡
觀
念
是
基
於
快
樂
與
痛
苦

的
經
驗
，
但
是
不
同
的
人
在
不
同
的
事
物
上
發
現
快
樂
和
痛
苦
。
然
而
這
不
是
所
謂
的
道
德
的
善
惡
。
「
為
了

要
讓
社
會
全
體
認
為
是
善
的
，
某
物
必
績
有
助
於
社
會
整
體
的
利
益
;
而
若
要
讓
社
會
全
體
認
為
是
惡
的
，
某

物
必
績
是
傾
向
於
社
會
的
毀
損
。
在
這
襄
我
們
得
到
道
德
的
善
惡
的
最
大
特
徵
。
」
@
人
類
，
由
於
不
完
美
，

是
不
能
自
給
自
足
的
，
社
會
對
他
是
必
要
的
。
而
社
會
生
活
會
使
個
人
的
特
殊
利
益
與
整
體
的
利
益
相
調
合
，

「
這
就
是
所
有
道
德
的
基
礎
。
」
@
但
是
對
公
益
的
追
求
蘊
含
個
人
的
犧
牲
，
而
並
非
所
有
的
人
都
是
自
發
地

準
備
去
做
這
種
犧
牲
。
因
此
需
要
法
律
。

至
於
美
德
與
惡
行
，
「
將
對
整
體
利
益
的
愛
好
置
於
對
個
人
利
益
的
愛
好
之
前
，
就
是
唯
一
相
宜
於
美
德

的
定
義
，
並
且
固
定
了
美
德
的
觀
念
。
相
反
的
，
為
國
利
於
個
人
自
身
的
利
益
而
犧
牲
公
眾
幸
福
，
是
惡
行

的
永
恆
標
記
。
」
@
儘
管
蒙
特
維
也
(
因
O
B
R
a
已
O
Z
S

門
戶
。15
)

可
以
說
一
己
之
私
的
惡
行
是
公
眾
的
一
福

祉
，
沒
有
貪
婪
與
虛
榮
，
商
業
就
不
會
繁
榮
的
。
但
是
，
雖
然
在
某
一
意
義
下
這
為
真
，
卻
也
必
鎮
要
承
認
，

由
惡
行
所
造
成
的
好
處
總
是
混
雜
了
大
量
的
罪
惡
。
如
果
這
些
罪
惡
要
被
抑
制
，
並
且
服
從
於
公
益
之
下
，
正

是
理
性
與
美
德
的
作
用
之
處
。

西洋哲學史

伏
夫
那
爾
居
因
此
提
倡
一
種
功
利
主
義
的
道
德
解
釋
。
但
是
就
像
在
第
一
本
書
中
他
重
靚
天
才
的
概
念
一

樣
，
在
第
三
本
書
中
他
用
心
於
心
靈
之
偉
大
的
特
殊
討
論
。
「
心
靈
的
偉
大
是
一
種
崇
高
的
本
能
，
迫
使
人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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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
向
壯
盛
之
事
物
，
無
論
該
事
物
的
本
性
是
如
何
的
;
它
使
人
們
趨
向
於
善
或
趨
向
於
惡
，
則
要
君
他
們
的
激

情
、
他
們
的
智
能
、
他
們
的
教
育
和
他
們
的
運
氣
等
而
定
了
。
」
@
心
靈
的
偉
大
因
此
本
身
是
道
德
中
立
的
，

當
與
惡
行
結
合
時
，
它
對
社
會
是
危
險
的
(
伏
夫
那
爾
居
提
到
卡
達
林

(
h
E丘
吉
0
)
)
，
但
它
仍
然
是
心
靈

偉
大
的
地
方
。
「
凡
有
偉
大
之
處
，
我
們
不
顧
自
己
地
感
覺
到
它
。
征
服
者
的
榮
耀
總
是
一
直
被
攻
擊
的
，
人

民
總
是
受
到
它
的
折
磨
，
而
他
們
也
總
是
敬
畏
著
它
。
」
@
尼
采
旬
旦
旦
旦

C
F
Z
E

鼠
忌
。
)
秉
持
著
他
的
『

超
越
善
惡
』
而
立
的
超
人
概
念
，
對
伏
夫
那
爾
居
覺
得
同
情
，
也
就
不
足
為
奇
了
。
但
是
後
者
當
然
並
非
想
要

否
定
他
曾
經
說
過
的
道
德
的
社
會
性
格
。
他
是
使
人
注
意
到
人
性
與
品
格
的
接
雜
性
。
「
有
些
惡
行
並
不
排
除

偉
大
的
性
質
，
因
此
有
些
偉
大
的
性
質
是
遠
離
美
德
的
。
我
很
難
過
地
承
認
這
個
真
理
..•. 

:
(
可
是
)
那
些
希

望
人
們
是
完
全
的
善
或
完
全
的
惡
的
人
並
不
了
解
自
然
。
在
人
之
中
，
所
有
都
是
混
雜
的
，
每
一
事
物
均
為
有

限
，
即
使
是
惡
行
也
有
它
的
限
制
。
」
@

在
伏
夫
那
爾
居
的
處
世
鐵
言
(
Z
R
E
C
裹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許
多
格
言
明
顯
地
令
人
想
到
巴
斯
卡
。
「

理
性
並
不
知
道
人
心
的
喜
好
。
」
@
「
偉
大
的
思
想
來
自
人
的
心
」
@
我
們
也
發
現
對
激
情
的
根
本
角
色
的
堅

持
，
這
我
們
已
經
留
意
過
了
。
「
我
們
或
許
要
把
靈
魂
的
最
大
優
點
歸
諸
於
激
情
。
」
@
「
激
情
把
理
性
教
給
人

們
。
在
所
有
民
族
的
嬰
孩
時
期
，
就
像
每
個
人
的
嬰
孩
時
期
一
樣
，
感
覺
總
在
反
省
之
先
，
並
且
是
它
的
第
一

位
導
師
。
」
@
這
一
點
或
許
是
值
得
一
提
的
，
因
為
大
家
可
能
易
於
將
理
性
時
代
(
岳
。
〉
疇
。
『
伺gg
D
)

視
為
是
一
個
為
了
坦
護
冷
靜
分
析
的
理
性
，
而
習
慣
於
貶
低
感
覺
與
情
感
的
時
代
。

如
果
因
為
伏
夫
那
爾
居
的
作
品
多
半
由
梅
言
而
非
舖
陳
的
討
論
所
構
成
，
而
說
他
不
是
一
位
有
系
統
的
作

• 35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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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是
不
儘
然
正
確
的
。
因
為
在
他
有
關
人
類
心
靈
的
知
識
的
作
品
中
，
有
他
思
想
的
一
種
或
多
或
少
的
系
統

性
安
排
。
但
是
他
在
序
論
之
中
承
認
，
環
境
不
容
許
他
實
現
他
原
有
的
計
晝
。
無
論
如
何
，
伏
夫
那
爾
居
比
較

關
心
尚
如
何
區
別
和
描
述
心
靈
的
不
同
性
質
與
不
同
的
情
感
，
而
非
如
他
所
說
的
，
被
視
這
些
心
理
現
象
的
原

因
。
倘
若
談
到
如
何
由
一
原
始
基
礎
導
出
心
靈
的
運
作
與
作
用
的
研
究
，
則
我
們
要
轉
移
到
孔
地
雅
了
。

西洋哲學史

人
、
孔
地
雅
和
人
類
心
靈

孔
地
雅
(
開
Z
S
B
F
S

。
同
兮
《
U
S
E
-
-
m
o
-
-

斗
H
U
I∞
。
)
起
先
被
預
定
將
任
神
職
，
進
入
聖
撒
皮
斯
(

∞
旦
旦
l
m
z
s
-
8
)
神
學
臨
就
讀
。
但
是
他
在
一
七
四
0
年
離
開
該
神
學
隨
而
就
哲
學
。
從
一
七
五
八
到
一
七
六

七
年
，
他
擔
任
帕
瑪
公
爵
(
岳
。
巴
巴
宵
。
已M
S
H
B
m〉
兒
子
的
家
庭
教
師
。

孔
地
雅
的
第
一
本
出
版
品
是
人
類
知
識
起
頭
論
包
閻
明
旦
呂
立
‘
自
在
g
a
o
m
n
S
E
E
S
g
m
E
B

旦
回
F

H
斗
意
)
，
具
有
清
晰
的
洛
克
經
驗
主
義
的
痕
跡
。
這
並
不
是
說
孔
地
雅
只
是
重
復
了
那
位
英
國
哲
學
家
的
理
論

而
已
，
而
是
他
同
意
後
者
的
一
般
原
理
，
也
就
是
我
們
必
讀
將
復
合
物
還
原
到
簡
單
觀
念
，
以
及
為
簡
單
觀
念

指
出
來
自
經
驗
及
根
攘
經
驗
的
起
源
。

在
討
論
我
們
心
智
生
活
的
發
展
上
，
孔
地
雅
非
常
強
調
語
言
所
掛
演
的
角
色
。
觀
念
要
被
固
定
下
來
，

可
以
說
只
有
靠
與
符
號
或
字
的
聯
結
。
例
如
，
當
我
君
到
草
地
時
，
我
有
一
線
色
的
感
覺
，
一
個
臉
色
的
簡
單

觀
念
藉
由
感
覺
被
傳
達
給
我
。
但
是
這
個
毫
無
問
題
可
以
重
復
無
數
次
的
個
別
經
驗
，
只
有
經
由
與
一
個
符
號

或
記
號
，
也
就
是
「
線
」
這
個
字
的
聯
結
，
才
能
成
為
反
省
的
對
象
，
並
且
可
以
與
其
他
觀
念
產
生
結
合
。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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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比雅 (Condillac) 像

識
的
基
本
原
料
因
此
就
是
一
個

觀
念
與
一
個
符
號
的
聯
結
，
靠

著
這
種
聯
結
，
我
可
以
依
照

我
們
不
斷
增
加
的
對
世
界
的
經

驗
，
以
及
我
們
的
需
要
和
目

的
，
來
發
展
一
一
種
合
的
心
智
生

活
。
的
確
，
語
言
，
也
就
是

日
常
語
言
，
是
有
缺
陷
的
。
這

是
指
我
們
在
它
之
中
不
能
找
到

如
在
數
學
語
言
中
可
以
發
現
的

那
種
、
在
符
號
與
被
符
號
表
示

之
物
之
間
的
完
全
對
應
關
係
。

然
而
，
因
為
我
們
擁
有
言
語
的

秉
賦
，
我
們
是
有
智
力
的
存
有

者
，
能
的
V
反
省
的
存
有
者
。

在
他
的
論
系
統
勻

E
E
o
σ
g

∞
叫m
B
B
O
Y

戶
豆
忠
中
，
孔
地
雅
提
出
對
「
系
統
之
精
神
」
的
惡
評
，
它

表
現
在
像
笛
卡
見
、
馬
勒
布
朗
雪
(
星
旦
旦E
口

C
V
0
)、
史
賓
諾
沙
、
萊
布
尼
茲
等
思
想
家
的
哲
學
襄
。
偉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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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理
性
主
義
哲
學
家
嘗
試
由
第
一
原
理
和
定
義
出
發
建
構
系
統
，
特
別
對
史
賓
諾
沙
是
如
此
的
。
但
是
所
謂
的

幾
何
學
系
統
是
無
益
於
發
展
一
種
對
世
界
的
真
正
認
識
。
一
位
哲
學
家
也
許
能
想
像
他
的
定
義
表
達
了
一
種
對

本
質
的
洞
悉
，
但
事
實
上
它
們
是
武
斷
的
。
也
就
是
說
，
除
非
它
們
是
打
算
只
說
，
事
實
而
言
某
些
字
是
在
這

些
意
義
下
被
使
用
的
，
否
則
它
們
是
武
斷
的
。
而
如
果
這
樣
說
它
們
只
是
字
典
式
的
定
義
，
它
們
就
不
可
能
負

擔
在
哲
學
系
統
中
它
們
被
假
定
應
負
擔
的
那
種
任
務
。

這
當
然
不
意
味
著
孔
地
雅
責
難
所
有
將
知
識
系
統
化
的
努
力
。
提
出
對
系
統
之
精
神
、
對
單
獨
從
理
住
在

一
種
先
天
甘
冒
古
H
C
態
度
中
，
發
展
哲
學
的
企
圖
的
惡
評
，
並
不
是
要
責
難
綜
合
的
方
法
。
一
個
系
統
，

在
其
可
以
接
受
的
意
義
下
，
是
對
一
門
學
科
各
部
分
的
有
序
之
整
理
，
以
致
於
它
們
之
間
的
關
係
清
楚
地
被
展

示
出
來
。
當
然
會
出
現
原
理
，
但
原
理
在
這
襄
是
意
指
已
知
的
現
象
。
因
此
牛
頓
藉
由
使
用
已
知
的
地
心
引
力

現
象
作
為
原
理
，
而
建
構
系
統
，
然
後
以
這
個
原
理
的
觀
點
，
解
釋
如
星
體
運
動
和
潮
汐
連
動
等
現
象
。

我
們
在
孔
地
雅
的
邏
輯
咎
。
但
0
)里
發
現
類
似
的
觀
念
，
這
本
書
在
一
七
八
0
年
作
者
死
後
才
出
現
。

十
七
世
紀
偉
大
的
形
上
學
家
們
，
遵
循
由
幾
何
學
借
來
的
綜
合
方
法
，
按
照
由
定
義
而
推
演
的
方
式
進
行
。
而

這
個
方
法
，
就
像
我
們
已
經
討
論
過
的
，
無
法
給
我
們
對
自
然
的
真
正
認
知
。
然
而
，
分
析
的
方
法
總
是
停
留

在
已
有
的
一
切
領
域
中
。
我
們
由
一
含
混
的
已
有
物
開
始
，
然
後
將
它
分
析
為
不
同
的
部
分
:
我
們
可
以
用
一

系
統
性
的
方
法
，
再
組
合
成
全
體
。
這
是
自
然
的
方
法
，
當
我
們
想
要
形
成
我
們
的
知
識
時
，
我
們
的
心
靈
自

然
地
遵
循
這
種
方
法
。
例
如
，
我
們
如
何
才
能
認
識
一
處
風
景
或
一
個
地
方
呢
?
首
先
我
們
有
一
含
混
的
印

象
，
然
後
我
們
逐
漸
獲
致
它
的
各
種
構
成
特
徵
的
清
楚
知
識
，
並
且
君
君
這
些
特
徵
是
如
何
一
起
構
成
整
體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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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在
發
展
一
方
法
理
論
上
，
我
們
不
是
要
要
求
去
精
心
推
敲
一
個
理
想
方
法
的
先
天
的
概
念
，
我
們
應
該
研

究
當
心
靈
形
成
它
的
知
識
時
，
它
是
如
何
連
作
的
。
如
此
則
我
們
就
會
發
現
，
沒
有
一
個
理
想
而
且
固
定
的
方

法
。
我
們
研
究
事
物
應
該
謀
取
的
秩
序
，
依
韻
於
我
們
的
需
要
和
目
的
。
而
如
果
我
們
想
要
研
究
自
然
，
獲
得

事
物
的
真
正
知
識
，
我
們
必
績
停
留
在
已
有
物
的
領
域
內
，
停
留
在
。
主
要
由
感
覺
經
驗
提
供
給
我
們
的
現
象

秩
序
中
。

孔
地
雅
以
他
的
論
感
覺
(
吋
H
E
S
a
g
s
g
m

巳
S
F
H

斗
2
)
最
為
聞
名
。
洛
克
曾
經
區
別
感
覺
的
觀
念

和
反
省
的
觀
念
，
承
認
觀
念
的
兩
個
源
頭
，
感
覺
和
反
省
或
內
觀
。
在
孔
地
雅
早
期
有
關
人
類
知
識
起
源
的
著

作
中
，
曾
或
多
或
少
偎
設
了
洛
克
的
立
場
。
但
是
在
論
感
覺
裹
，
他
與
洛
克
的
觀
念
二
元
起
源
理
論
有
了
清
楚

的
破
裂
，
只
有
一
個
起
游
或
源
頭
，
也
就
是
感
覺
。

在
孔
地
雅
的
君
法
裹
，
洛
克
對
反
省
的
觀
念
，
亦
即
心
理
現
象
，
只
做
了
不
適
當
的
處
理
。
他
把
握
合
觀

念
，
像
是
實
體
觀
念
，
分
析
成
為
簡
單
觀
念
;
但
是
他
卻
只
假
定
了
比
較
、
判
斷
、
希
望
等
的
心
智
活
動
。
因

此
，
還
有
在
洛
克
之
上
前
進
的
空
間
存
在
。
這
些
心
智
活
動
和
功
能
，
如
何
能
在
最
後
化
約
為
感
覺
，
是
必
讀

加
以
說
明
的
。
當
然
，
它
們
不
可
能
都
被
吽
做
感
覺
，
但
它
們
是
「
轉
化
了
的
感
覺
」

(
R
O
B
F
H
白
色

m
g
?

且
S

師
)
。
換
句
話
說
，
整
棟
心
理
生
活
的
大
廈
，
是
用
感
覺
造
出
來
的
。
要
表
現
事
實
就
是
如
此
，
即
是
孔

地
雅
在
他
的
論
感
覺
中
，
設
定
給
自
己
的
任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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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要
爭
取
同
意
，
孔
地
雅
要
求
他
的
讀
者
想
像
一
章
雕
像
由
嗅
覺
開
始
，
逐
漸
地
被
賦
子
感
官
。
然
後

他
試
圖
去
說
明
，
人
類
心
智
生
活
的
全
部
，
如
何
在
它
是
起
源
於
感
覺
的
假
設
下
，
得
到
解
釋
。
這
個
雕
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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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喻
的
確
有
點
人
工
味
道
。
但
是
孔
地
雅
希
望
他
的
讀
者
傲
的
，
是
去
想
像
他
們
自
己
被
剝
奪
掉
所
有
知
識
，

然
後
和
他
一
起
從
基
本
的
感
覺
作
基
麓
，
重
建
他
們
的
心
智
運
作
。
他
對
我
們
觀
念
起
源
問
題
的
探
討
取
徑
，

是
受
了
天
生
失
興
人
的
經
驗
|
|
這
些
失
興
者
通
過
了
倫
敦
外
科
醫
生
奇
瑟
頓

(
n
g
s
z
g
)
手
下
成
功
的

白
內
障
手
術
，
以
及
狄
德
羅
對
聾
人
和
啞
巴
的
心
理
學
研
究
所
接
供
的
材
料
的
激
發
。
在
論
感
覺
@
中
，
他
花

了
些
工
夫
談
到
奇
瑟
頓
的
三
個
手
術
所
提
供
的
討
論
材
料
。

這
本
論
著
的
主
要
特
色
之
一
，
是
孔
地
雅
嘗
試
去
顯
示
每
一
項
感
官
個
別
地
如
何
產
生
出
所
有
的
機
能
。

讓
我
們
以
一
個
人
(
用
雕
像
來
表
示
)
為
例
，
他
的
知
識
領
戚
受
限
於
嗅
覺
之
內
。
「
如
果
我
們
給
雕
像
一
朵

玫
瑰
花
闊
，
對
我
們
來
說
這
是
一
尊
聞
著
玫
瑰
的
雕
像
，
但
對
它
自
己
而
言
這
是
玫
瑰
的
氣
味
。
」
@
也
就
是

說
，
這
個
人
不
知
道
什
麼
是
物
質
、
什
麼
是
外
物
或
者
什
麼
是
他
自
己
的
身
體
。
就
他
自
己
的
意
識
來
說
，
他

只
是
一
嗅
覺
感
覺
，
此
外
無
他
。
現
在
，
假
設
這
個
人
只
有
這
一
個
感
覺
，
郎
玫
瑰
的
氣
味
。
這
就
是
「
注

意
」
。
而
當
玫
瑰
花
拿
走
了
，
一
個
印
象
保
留
下
來
，
根
接
這
個
注
意
的
生
動
鮮
閉
程
度
而
有
強
弱
差
別
。
在

這
襄
我
們
有
了
記
憶
之
開
端
。
對
過
去
的
感
覺
的
注
意
是
記
憶
，
這
只
不
過
是
一
種
形
態
的
感
覺
。
然
後
讓
我

們
假
設
，
在
反
覆
地
聞
到
玫
瑰
花
和
石
竹
的
氣
味
之
後
，
這
個
人
再
聞
到
一
朵
玫
瑰
。
他
的
被
動
注
意
力
有
了

玫
瑰
花
氣
味
的
記
憶
與
石
竹
氣
味
的
記
憶
之
區
別
。
那
麼
我
們
就
有
了
比
較
，
比
較
是
由
同
時
去
注
意
兩
個
觀

念
而
構
成
。
而
「
當
有
了
比
較
時
就
有
了
判
斷
....•. 

，
一
個
判
斷
就
是
對
被
比
較
的
兩
個
觀
念
闊
的
關
係
的
理

解
。
」
@
再
者
，
如
果
這
個
人
現
在
感
覺
到
一
種
不
喜
歡
的
味
道
，
而
想
起
過
去
一
種
令
人
情
快
的
感
覺
時
，

我
們
得
到
了
想
像
。
記
憶
與
想
像
在
種
類
上
並
沒
有
不
同
。
再
者
，
這
個
人
可
以
構
成
觀
念
，
無
論
是
個
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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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抽
象
的
。
有
些
氣
味
是
令
人
儲
悅
的
，
有
些
令
人
不
愉
啦
，
如
果
這
個
人
習
慣
於
將
滿
足
人
和
不
滿
足
人
的

觀
念
與
它
們
的
一
些
個
別
樣
式
區
分
閉
，
他
將
可
得
到
抽
象
觀
念
。
類
此
，
當
他
回
想
起
數
個
不
同
的
連
續
的

感
覺
，
他
可
以
形
成
數
目
的
觀
念
。

於
是
，
每
個
嗅
覺
若
非
令
人
愉
悅
的
，
即
是
令
人
不
愉
恆
的
。
若
此
人
現
在
感
受
到
一
令
人
不
愉
悅
的
感

覺
，
而
回
想
超
過
去
一
個
令
人
愉
悅
的
感
覺
，
他
感
覺
到
重
革
那
個
較
快
樂
狀
態
的
要
求
。
遷
就
是
欲
望
的
產

生
。
因
為
「
欲
草
就
是
那
些
一
機
能
在
面
對
我
們
感
到
有
需
要
的
事
物
時
的
動
作
。
」
@
而
一
個
排
隊
其
其
他
欲

望
、
或
者
至
少
是
形
成
主
導
的
欲
墓
，
便
是
激
情
。
我
們
因
此
得
到
了
愛
與
恨
之
激
情
。
「
雕
像
熱
愛
一
個
它

所
擁
有
或
想
要
擁
有
的
令
它
愉
悅
的
嗅
覺
;
它
痛
恨
一
個
令
它
痛
苦
的
不
倫
說
的
嗅
覺
。
」
@
進
一
步
，
如
果

這
雕
像
記
得
它
現
在
感
受
到
這
個
欲
望
，
過
去
某
些
時
使
曾
經
帶
來
滿
足
，
它
會
認
為
它
可
以
去
實
現
這
個
欲

墓
。
這
就
可
以
說
是
意
志
。
「
因
為
我
們
理
解
意
志
為
一
種
絕
對
的
欲
望
，
也
就
是
我
們
認
為
所
希
望
的
東
西

是
在
我
們
的
能
力
之
中
的
。
」
@

孔
地
雅
因
此
努
力
地
去
顯
示
，
所
有
的
心
智
作
用
都
可
以
從
嗅
覺
感
覺
中
推
得
。
當
然
，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我
們
的
機
能
與
作
用
只
不
過
是
嗅
覺
經
轉
換
後
的
感
覺
，
那
麼
它
們
的
範
園
就
太
有
限
了
。
我
們
也
可
以
對
一

個
被
限
制
在
嗅
覺
感
官
之
內
的
人
的
自
我
意
識
，
說
同
樣
的
話
。
「
它
的
(
雖
像
的
〉
『
我
』
僅
只
是
它
感
受

到
的
，
以
及
在
記
憶
中
所
回
想
起
來
的
感
覺
的
集
團
。
」
@
同
樣
的
，
「
在
只
有
一
種
感
宮
的
情
形
下
，
理
智

擁
有
和
五
種
感
官
參
與
一
起
的
情
形
中
一
樣
多
的
機
能
。
」
@
(
「
理
智
」
只
是
用
來
稱
呼
所
有
認
知
機
能
全

體
的
名
稱
而
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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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後
，
依
次
討
論
了
聽
覺
、
味
覺
和
視
覺
。
但
是
孔
地
雅
主
張
雖
然
嗅
覺
、
聽
覺
、
味
覺
與
視
覺
的
聯

合
，
多
樣
化
了
人
們
注
意
力
、
欲
望
、
喜
歡
的
對
象
，
但
是
它
沒
有
產
生
外
在
物
外
在
的
判
斷
。
那
雕
像
將

「
仍
然
只
是
君
到
他
自
己
，..•..• 

它
並
不
會
質
疑
把
它
自
己
的
變
化
歸
因
於
外
來
原
因
。
••..•. 

它
甚
至
不
知
道

有
一
個
身
體
。
」
@
換
句
話
說
，
最
終
作
為
外
物
外
在
性
判
斷
原
因
的
是
觸
覺
。
在
解
釋
這
件
事
時
，
孔
地
雅

的
觀
念
有
點
轉
變
。
在
論
感
覺
第
一
版
中
，
他
使
外
物
外
在
性
知
識
與
動
作
無
關
，
但
在
第
二
版
，
他
承
認
外

在
性
概
念
並
非
獨
立
於
動
作
而
產
生
。
然
而
，
無
論
如
何
，
基
本
上
是
觸
覺
負
責
這
個
概
念
。
當
一
個
小
孩
沿

著
他
身
體
的
各
部
分
移
動
他
的
手
，
「
他
將
會
在
身
體
的
每
一
部
分
感
覺
到
他
自
己
。
」
@
「
但
是
如
果
他
觸

摸
一
個
外
來
身
體
，
那
個
感
覺
自
己
在
手
中
變
化
的
『
我
』
'
並
不
會
感
覺
到
自
己
在
那
外
來
身
體
上
變
化
。

『
我
』
並
未
感
受
到
那
個
外
來
身
體
的
反
應
，
而
是
自
手
中
感
覺
到
的
。
那
雕
像
因
此
判
斷
這
些
變
化
樣
態
完

全
是
在
它
之
外
。
」
@
而
當
觸
覺
加
入
其
感
覺
時
，
那
人
逐
漸
發
現
他
自
己
的
數
項
感
覺
器
官
，
並
且
判
斷
嗅

覺
、
聽
覺
和
其
他
的
感
覺
是
由
外
在
物
體
所
引
起
的
。
例
如
，
藉
由
觸
摸
一
朵
玫
瑰
花
並
使
它
接
近
或
遼
離
臉

頰
，
一
個
人
可
以
因
而
形
成
有
關
嗅
覺
器
官
以
及
有
關
他
的
嗅
覺
感
覺
的
外
在
原
因
的
判
斷
。
同
樣
的
，
只
有

經
由
與
觸
覺
的
結
合
，
眼
睛
才
學
會
如
何
去
分
辨
臣
離
、
大
小
和
位
移
。
我
們
已
經
是
如
此
習
慣
於
以
視
覺
判

斷
大
小
、
形
狀
、
距
離
、
位
置
，
以
至
於
我
們
自
然
傾
向
於
以
為
這
些
判
斷
純
粹
是
來
自
於
視
覺
。
但
事
實
並

非
如
此
。

也
許
值
得
順
便
注
意
一
下
，
在
他
的
人
類
知
識
起
源
論
以
及
論
感
覺
的
發
行
之
間
，
孔
地
雅
的
觀
點
的
變

化
。
在
第
一
本
書
中
他
似
乎
主
張
，
觀
念
與
符
號
或
記
號
之
間
的
聯
結
，
對
理
智
是
必
績
的
。
但
在
第
二
本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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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這
個
觀
點
被
修
正
了
。
例
如
，
當
論
述
一
個
受
限
於
嗅
覺
的
人
時
，
他
承
認
這
個
人
可
以
有
某
種
數
字
的
觀

念
。
他
可
拭
有
一
個
接
著
一
個
又
一
個
的
觀
念
。
但
是
，
照
孔
地
雅
所
說
，
「
記
憶
不
能
在
同
時
清
楚
地
掌
握

四
個
物
件
，
超
出
三
時
，
它
只
呈
現
一
不
確
定
的
多
數
。.•.•.. 

是
計
算
方
法
教
我
們
擴
大
了
我
們
的
觀
野
。
」

@
因
此
，
在
論
感
覺
裹
，
孔
地
雅
主
張
理
智
以
及
觀
念
的
運
用
先
於
語
言
，
雖
然
語
言
對
於
我
們
心
智
生
活
超

越
起
初
階
段
的
發
展
，
是
必
蜜
的
。

論
感
覺
的
結
論
是•• 

「
在
自
然
的
秩
序
裹
，
所
有
知
識
起
源
於
感
覺
」
@
所
有
的
人
類
心
智
運
作
，
即
使

那
些
通
常
被
列
入
他
的
較
高
等
心
智
活
動
，
都
可
以
被
解
釋
為
「
轉
化
了
的
感
覺
」
。
因
此
孔
地
雅
相
信
他
已

經
在
洛
克
的
立
場
上
完
成
了
一
項
興
確
的
進
展
。
後
者
曾
經
認
為
心
靈
的
機
能
是
天
生
的
本
性
，
他
不
曾
懷
疑

它
們
可
能
在
感
覺
中
自
有
根
源
。
有
人
或
許
可
以
反
對
孔
地
雅
的
說
法
不
修
正
確
。
因
為
洛
克
不
是
暗
示
了

u

上
帝
給
予
物
質
以
思
想
機
能
之
事
，
尚
未
被
證
明
為
不
可
能
?
但
就
事
實
的
觀
點
，
洛
克
關
心
的
是
分
析
些
我

們
的
機
能
所
役
使
的
那
些
觀
念
，
並
回
溯
到
它
們
在
經
驗
中
的
根
攘
;
他
並
未
對
這
些
機
能
或
心
理
功
能
本
身

傲
同
樣
的
工
作
。

洛
克
在
他
的
人
類
理
智
研
究
(
開m
m
a
g
E
R
E
a
E
B
g
g
a
O
H
m
s
旦
古
巴
@
中
曾
經
主
張
意
志
是

由
「
心
靈
因
為
對
某
種
缺
如
的
善
的
渴
墓
而
有
的
不
安
」
所
決
定
。
是
不
安
與
不
寧
「
使
意
志
決
定
操
取
接
下

來
的
自
發
的
行
動
，
我
們
生
活
的
大
部
分
由
這
些
自
發
行
為
構
成
，
藉
由
它
我
們
通
過
不
同
的
途
徑
取
向
於
不

同
的
目
標
。
」
@
孔
地
雅
發
展
並
延
伸
了
這
個
觀
念
的
範
圈
。
因
之
在
他
附
加
於
論
感
覺
後
來
版
本
的
包
且
』

g
z
s
g
B
A
S
-
文
中
，
他
主
張
「
不
安
C
E
Z忘
E
a
0
)是養
成
我
們
去
觸
摸
、
君
、
聽
、
感
受
、
嚐
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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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
、
判
斷
、
反
省
、
渴
望
、
愛
、
怕
、
希
望
、
期
待
等
習
慣
的
首
要
原
理
;
總
之
一
句
話
，
經
由
不
安
產
生

了
心
理
與
身
體
的
一
切
習
慣
。
」
因
此
，
所
有
的
心
理
現
象
都
有
輯
於
不
安
，
還
不
安
不
像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的

不
安
，
後
者
對
善
有
著
較
多
的
期
望
。
這
樣
一
來
有
人
便
可
以
說
，
或
許
孔
地
雅
給
予
人
類
心
智
生
活
發
展
的

整
個
過
程
一
個
「
主
意
論
」
的
基
礎
。
注
意
必
須
被
解
釋
為
相
關
於
需
要
;
記
憶
是
由
欲
望
和
需
求
所
指
導
，

而
非
一
觀
念
的
純
粹
機
械
化
聯
結
。
在
他
的
論
動
物
(
早
已
恥
已
B
S
E
S
C
@
中
，
他
清
楚
地
說
出
他
的

君
法
裹
，
我
們
觀
念
的
排
列
最
後
是
根
摟
於
需
要
或
嗜
好
。
這
當
然
是
一
個
有
產
能
的
理
論
，
它
後
來
在
人
類

理
智
生
活
的
主
意
論
解
釋
上
開
花
結
果
，
例
如
在
故
本
華
(
切
忌
。
可
g
v
n
z
o
G身上
見
到
的
例
子
。

孔
地
雅
認
為
心
或
心
智
運
作
是
轉
化
了
的
感
覺
的
理
論
，
第
一
眼
君
去
顯
得
暗
示
著
一
種
唯
物
論
的
立

場
。
這
個
印
象
因
為
他
習
慣
把
心
靈
的
「
機
能
」
說
成
得
自
於
感
覺
而
增
強
，
這
種
說
法
可
能
被
認
為
蘊
含
人

類
心
靈
本
身
是
物
質
的
意
味
。
他
不
是
曾
經
暗
示
人
只
不
過
是
他
的
獲
得
物
的
總
和
而
已
?
「
在
持
續
地
給
予

它
(
雕
像
)
新
的
存
在
方
式
和
新
的
感
覺
時
，
我
們
君
到
它
形
成
欲
望
，
由
經
驗
中
習
得
如
何
去
規
範
和
滿
是

這
些
欲
望
，
從
需
要
到
另
一
些
需
要
，
從
認
知
到
另
一
些
認
知
，
從
歡
喜
到
另
一
些
歡
喜
。
那
雕
像
因
此
只

不
過
是
他
所
獲
得
的
一
切
的
總
和
而
已
。
難
道
人
不
可
能
就
是
像
這
樣
嗎
?
」
@
人
可
能
是
他
的
聲
得
物
的
總

和
，
而
這
些
獲
得
物
是
轉
化
了
的
感
覺
。

我
想
發
乎
無
法
否
認
，
孔
地
雅
的
理
論
助
長
了
一
種
唯
物
論
的
觀
點
，
因
為
它
在
唯
物
論
者
身
上
產
生
了

影
響
。
但
孔
地
雅
本
人
不
是
唯
物
論
者
。
首
先
，
他
不
是
那
種
主
張
只
有
物
體
和
其
樣
態
存
在
此
意
義
下
的
唯

物
論
者
。
因
為
他
不
僅
肯
定
上
帝
的
存
在
為
至
高
無
上
原
因
，
他
還
持
有
→
非
物
質
、
精
神
性
靈
魂
的
理
論
。

茵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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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並
沒
有
打
算
把
心
靈
化
約
為
一
感
覺
之
束
的
想
法
，
而
是
他
先
預
設
心
靈
為
一
統
一
的
單
一
中
心
，
然
後
企

圖
在
所
有
心
理
現
象
最
後
均
可
由
感
覺
導
出
的
假
設
基
礎
上
，
重
新
架
構
起
心
靈
的
活
動
。
他
的
化
約
式
分
析

和
他
接
受
一
精
神
性
靈
魂
在
人
之
中
，
此
二
者
是
否
調
配
得
很
恰
當
，
當
然
是
值
得
爭
議
的
。
但
是
無
論
如

何
，
描
述
孔
地
雅
為
一
唯
物
論
者
是
不
對
的
。

其
次
，
孔
地
雅
對
於
到
底
是
否
有
任
何
廣
延
之
物
存
在
的
問
題
，
不
置
可
否
。
我
們
已
經
君
過
，
他
起
初

說
觸
覺
提
供
我
們
外
物
外
在
性
的
證
興
。
但
是
他
立
刻
暸
解
到
，
說
閉
外
在
性
這
觀
念
起
源
方
式
，
與
證
現
有

外
在
物
存
在
不
是
同
一
件
事
。
如
果
我
們
想
要
說
聲
音
、
味
道
、
氣
昧
和
顏
色
不
存
在
於
物
體
之
中
，
我
們
也

必
贊
說
廣
延
不
存
在
於
它
們
之
中
。
也
許
物
體
是
廣
延
的
、
聲
音
宏
亮
的
、
好
吃
的
、
味
道
濃
烈
的
、
並
且
有

色
彰
的
;
也
許
它
們
不
是
這
樣
的
。
「
我
屁
不
堅
持
其
中
一
種
意
見
，
也
不
堅
持
另
外
一
種
，
我
正
等
待
某
君

證
明
它
們
就
是
它
們
顯
示
給
我
們
的
那
樣
，
或
者
它
們
是
別
的
樣
子
。
」
@
有
人
可
以
反
對
說
，
如
果
沒
有
廣

延
，
就
不
會
有
物
體
。
但
這
是
不
正
確
的
，
「
我
們
所
能
移
合
理
地
推
論
出
來
的
，
不
過
是
對
象
郎
那
在
我
們

之
中
引
起
感
覺
的
存
在
，
而
它
們
具
有
我
們
所
不
能
明
確
知
道
的
性
質
。
」
@
因
而
，
孔
地
雅
決
非
一
武
斷
的

唯
物
論
者
，
他
為
非
唯
物
論
偎
設
敞
開
大
門
，
雖
然
他
並
未
肯
定
這
個
假
設
。

或
許
可
以
加
上
一
筆
，
即
孔
地
雅
不
承
認
他
對
人
類
心
智
生
活
的
解
說
蘊
涵
全
然
的
決
定
論
。
他
附
加
一

篇
關
於
自
由
的
論
文
於
論
感
覺
一
書
，
在
那
之
中
他
討
論
了
這
一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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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黑
街
休
斯
對
人
的
看
法



孔
地
雅
想
展
示
所
有
心
理
現
象
都
是
轉
化
了
的
感
覺
的
企
圖
，
為
克
勞
地
﹒
阿
德
林
﹒
黑
衛
休
斯
(

2
2

已
。
〉
E
S

出
0
日&
H
E
m
-
-斗5
1
2
)
在
他
的
著
作
關
於
心
靈
(
口
O
E
m

苟
且H
W
可
山
∞
)
一
書
中
所
繼
承
。

黑
衛
休
斯
來
自
一
醫
生
家
族
，
他
們
的
原
名
，
史
魏
慈
(
m
n
v
d

咱
也
N
O
H
)
，
是
拉
丁
化
的
。
有
一
段
時
間
他
擔
任

最
(
明
白
B
R
I
G
B
O
H
m
-
)

的
職
位
，
但
是
他

談
論
心
靈
的
書
所
引
起
的
反
對
，
卻
使
他
不

可
能
在
皇
家
單
位
中
擔
任
職
務
。
因
此
，
除

了
到
英
格
蘭
和
柏
林
的
拜
訪
之
外
，
他
安
靜

地
住
在
他
的
土
地
上
。
他
談
論
人
的
書
(
口
。

叮
叮
。B
B
P

已
O
m
B
r
o
z
-
H
0
.
m
O
H
a
o
g

口

E
E
H
H泣
。
自
)
在
一
七
七
二
以
遺
作
出
版
。

黑
衛
休
斯
把
人
類
理
智
的
所
有
能
力
都

化
約
到
感
覺
或
感
官
知
覺
。
人
們
普
遍
一
直

以
為
人
類
具
有
超
越
感
官
層
次
的
機
龍
，
但

這
是
一
錯
誤
的
理
論
。
譬
如
:
作
判
斷
。

判
斷
是
在
個
別
觀
念
之
間
知
覺
到
相
同
或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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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衛休其時 (Helvétius) 像

異
之
處
。
如
果
我
判
斷
紅
色
不
同
於
黃
色
，
我
所
傲
的
是
知
覺
到

•• 

被
稱
為
紅
色
的
顏
色
影
響
我
眼
睛
的
方

式
，
不
同
於
我
的
眼
睛
受
到
被
稱
為
黃
色
的
顏
色
影
響
的
方
式
。
因
此
，
去
判
斷
就
是
去
知
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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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化
約
分
析
的
程
序
也
可
以
應
用
到
人
的
倫
理
生
活
。
自
我
之
愛
是
人
類
行
為
的
普
遍
基
礎
，
而
自
我

之
愛
集
中
於
獲
取
快
樂
。
「
人
們
愛
他
們
自
己
:
他
們
都
想
要
快
樂
，
並
且
認
為
如
果
他
們
被
賦
于
某
程
度
的

權
力
，
足
移
讓
他
們
為
自
己
謀
取
每
一
種
快
樂
的
話
，
他
們
的
幸
福
將
是
完
全
的
。
因
此
，
權
力
之
愛
起
源
自

快
樂
之
愛
。
」
@
所
有
諸
如
權
力
之
愛
的
現
象
都
是
第
二
層
次
的
，
它
們
只
是
基
本
的
快
樂
之
愛
轉
化
的
結
果

而
已
。
「
肉
體
的
感
覺
能
力
因
此
是
人
的
唯
一
原
動
力
。
」
@
師
使
像
自
由
和
仁
慈
這
類
的
道
德
也
可
以
被
化

約
為
自
我
之
愛
，
也
就
是
快
樂
之
愛
。
「
什
麼
是
仁
慈
之
人
?
就
是
悲
慘
景
象
會
在
他
之
中
產
生
痛
苦
感
覺

者
。
」
@
最
終
，
仁
慈
之
人
努
力
去
減
輕
人
類
的
不
幸
和
悲
慘
，
只
因
為
這
些
引
起
他
痛
苦
的
感
覺
。

在
這
樣
租
糙
的
化
約
心
理
學
基
礎
之
上
，
黑
衛
休
斯
建
立
起
一
種
功
利
主
義
的
道
德
理
論
。
在
不
同
的
社

會
襄
人
們
持
有
不
同
的
道
德
見
解
，
附
加
給
像
是
旦
和
「
惡
」
之
類
字
詞
不
同
的
意
義
。
而
就
是
這
種
事

實
，
亦
即
不
同
的
人
蓋
附
加
不
同
的
意
讀
於
同
樣
的
道
德
語
詞
，
引
起
討
論
時
如
此
多
的
混
淆
，
在
我
們
耽
溺

於
道
德
的
討
論
之
前
，
因
此
我
們
應
該
先
設
定
字
詞
的
意
義
，
而
且
「
當
字
詞
被
定
義
好
了
，
一
個
問
題
在
它

被
提
出
時
就
幾
乎
被
解
決
了
。
」
@
但
這
些
定
義
不
可
能
是
任
意
的
嗎
?
不
會
，
黑
衛
休
斯
說
，
如
果
是
由
一

個
自
由
的
民
族
來
做
這
件
事
的
話
。
「
英
格
蘭
可
能
是
歐
洲
唯
一
令
全
世
界
可
以
期
待
和
獲
得
這
項
善
行
的
地

方
。
」
@
如
果
預
設
了
思
想
的
自
由
，
人
類
的
常
識
會
找
到
有
關
道
德
語
詞
適
當
意
義
的
一
致
的
表
達
。
「
真

正
的
道
德
在
所
有
時
代
和
所
有
地
方
都
被
認
為
如
此
。
道
德
之
名
只
應
該
給
于
那
些
有
益
於
去
鼠
，
和
合
於
全

體
利
益
的
行
為
。
」
@
因
此
，
雖
然
自
利
是
行
為
的
基
本
而
且
普
遍
的
動
機
，
公
眾
福
利
或
利
益
才
是
道
德
的

標
車
。
而
黑
衛
休
斯
嘗
試
去
表
示
為
公
共
福
利
而
眼
務
在
心
理
學
上
是
如
何
可
能
的
。
例
如
，
如
果
一
個
孩
子

. 47 .第一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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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教
導
置
身
於
悲
慘
和
不
幸
的
狀
況
，
他
將
感
受
痛
苦
的
感
覺
，
自
我
之
愛
會
激
發
瘋
輕
悲
慘
的
欲
望
。
終

於
，
社
團
的
力
量
會
建
立
起
一
種
仁
慈
的
衝
動
和
行
為
的
習
慣
。
因
此
，
即
使
自
我
之
愛
是
所
有
行
為
的
基

礎
，
利
他
主
黨
仍
然
在
心
理
學
上
是
可
能
的
。

這
些
思
考
暗
示
在
形
成
行
為
習
慣
時
，
教
育
是
最
重
要
的
。
黑
衛
休
斯
是
功
利
主
義
道
德
理
論
主
要
的
先

驅
與
提
倡
者
之
一
，
但
是
他
著
作
的
三
個
特
徵
'
是
他
對
教
育
力
量
的
肯
定
。
「
教
育
可
以
辦
到
一
切
」
'
並

且
「
教
育
造
就
今
天
的
我
們
。
」
@
但
是
一
套
良
好
教
育
系
統
的
設
立
，
會
遇
到
嚴
重
的
障
礙
。
首
先
是
神
職

人
員
，
其
次
是
事
實
上
大
多
數
政
府
都
是
非
常
不
完
善
或
壤
的
。
除
非
神
職
人
員
的
力
量
被
打
破
，
並
且
出
現

擁
有
良
好
法
律
體
系
的
真
正
良
好
的
政
府
體
系
，
否
則
我
們
不
可
能
擁
有
良
好
的
教
育
體
系
。
道
德
的
第
一
原

理
並
且
是
唯
一
的
原
理
就
是
「
公
眾
利
益
是
至
上
律
令
。
」
@
但
是
少
有
政
府
依
照
此
律
令
規
範
它
們
自
己
，

然
而
「
教
育
的
道
德
面
的
每
一
項
重
大
改
革
，
都
以
法
律
和
政
府
形
式
的
改
革
為
前
提
。
」
@

根
攘
這
些
觀
念
，
黑
衛
休
斯
抨
擊
了
政
治
上
的
專
制
。
因
此
在
他
的
作
品
論
人

(
O口

Z
S
)
的
前
言

裹
，
他
提
到
法
國
會
遭
過
的
專
制
，
並
且
說
「
專
制
改
權
的
特
徵
就
在
於
消
誠
天
才
和
美
德
。
」
@
另
外
，
在

談
到
國
家
財
富
的
過
分
不
平
均
分
配
時
，
他
說
:
「
人
們
在
專
斷
政
權
之
下
，
還
自
以
為
得
到
平
均
分
配
，
是

一
件
愚
蠢
的
事
。
」
@
只
有
在
一
自
由
的
國
家
，
才
能
產
生
漸
進
的
和
比
較
公
正
的
國
家
財
富
的
再
分
配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黑
衛
休
斯
比
伏
爾
泰
更
是
一
位
政
治
的
改
草
者
，
他
比
後
者
更
關
心
專
制
的
推
翻
，
以
及
人

民
的
一
福
祉
。
還
是
為
什
麼
他
會
被
左
翼
作
家
褒
揚
為
他
們
先
驅
之
一
的
一
項
理
由
。

黑
衛
休
斯
混
混
不
惜
攻
擊
的
不
僅
是
神
職
人
員
，
特
別
是
天
主
教
神
職
人
員
，
也
包
括
天
敵
或
「
神
秘
的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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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
他
認
為
它
們
有
害
於
於
社
會
的
利
益
。
當
然
，
在
談
及
對
不
虔
誠
的
責
備
時
，
他
堅
決
聲
開
他
並
未
否

定
任
何
基
督
教
義
。
但
是
他
的
作
品
很
明
顯
的
表
示
，
除
了
一
自
然
宗
教
或
自
然
神
論
的
形
式
之
外
，
他
不
會

認
真
地
接
納
任
何
宗
教
。
而
且
這
種
宗
教
的
內
容
是
用
道
德
來
解
釋
，
不
是
用
任
何
神
學
信
仰
來
解
釋
的
。
「

上
帝
的
意
志
，
公
正
且
善
良
，
是
希
望
地
球
的
于
民
們
幸
福
，
並
且
享
有
不
違
犯
公
眾
一
福
祉
的
快
樂
。
這
才
是

真
正
的
崇
拜
，
是
哲
學
應
該
向
世
界
揭
示
的
崇
拜
。
」
@
此
外
，
「
建
立
在
真
實
原
理
上
的
道
德
，
是
唯
三
真

正
的
自
然
宗
教
。
」
@

黑
衛
休
斯
很
難
稱
得
上
是
一
位
深
刻
的
哲
學
家
，
他
將
所
有
心
理
機
能
化
約
為
感
覺
的
作
法
是
粗
糙
的
，

而
在
倫
理
學
上
，
他
沒
有
為
他
的
基
本
觀
念
做
出
徹
底
的
分
析
與
辯
護
。
對
於
某
些
其
他
的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思

想
家
來
說
，
這
些
一
缺
點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例
如
，
狄
德
羅
反
對
黑
衛
休
斯
的
低
層
次
趨
向
，
以
及
用
掩
飾
的
自

我
中
心
主
羲
解
釋
所
有
道
德
衝
動
的
作
法
。
然
而
，
說
他
的
化
約
分
析
、
他
對
理
智
敵
蒙
和
教
育
力
量
的
肯

定
，
以
及
他
對
教
會
與
國
家
的
攻
擊
，
黑
衛
休
斯
的
確
表
現
出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哲
學
的
某
些
重
要
面
貌
，
雖

然
，
把
他
當
作
這
個
階
設
的
典
型
思
想
家
是
一
件
稍
謙
誇
大
的
事
情
。

耐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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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章
，
前
言
。

同
上
，
E
'
1

。

同
上
，
E
'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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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E
'
1

。

@ 

同
上
，
回
，
口
。

@ 

同
上
，
I
'
3

。

最
廣
義
的
法
律
，
是
「
得
台
事
物
本
質
的
必
然
關
像
」

@ @ 

同
上
，
I
'
1

。

@ 

向
上
。

@ 

同
上
。

@ 

同
上
。

@ 

同
上
。

@ 

同
上
，
班
，
3

。

@ 

同
上
。

@ 

向
上
，
刃
，
5

。

@ 

注
意
，
刃
，
6

。

æø 
宇
宙
論
論
文
集
，
第
二
部
分
;
日
口
3
2
.

同
上
，
頁
三
0
。

@ 

同
上
，
頁
三
一

。

@ 

同
上
，
頁
由
-
一
。

H
-
O已
戶
門
﹒]
{
斗
u
m叫
‘

，
見
法
意
，
I
'
1

。

頁
-
一
九l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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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頁
田
二
l
l

三
。

@ 

同
上
，
買
回
田
。

@ 

色
掉
恥
之
體
車
，F
X
M
T
a
s
s
-
F

頁
一
六
四
|
丘
。

@ 

其
、
貝
池
，
巴
黎
，
一
九
二
九
年
。

伏
爾
泰
從
本
與
休
姆
見
面
，
雖
然
他
挂
為
欣
骨
化
。

@ .~ 

牛
胡
哲
學
，
I

﹒
1

。

同
上
ρ

@ 

同
主
。

@ 

同
上
。

@ 

T
i
'

呵I

。

@ 

7 

@ 

T
i
'
A

峙
。

@ 

牛
頓
哲
學
，
I
'
4

。

@ 

閉
上
。

@ 

同
上
。

@ 

13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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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同
上
。

論
形
上
學
，
8
0

G O> 

人
額
心
靈
知
識
導
論
，
E
'

犯
。

同
上
，
I
'
1

。

~S 

同
上
，
I
'

臼
。

同
上
，
E
'

泣
。

@ 

同
上
。

@ 

同
上
。

@ 

同
上
。

G> GG 

同
主
，
E
'

的
。

同
上
。

同
上
。

@ 

人
類
心
靈
知
識
導
諦
，
區
，
“
惘
。

台
省
與
氣
言

(
m
A山口O
M
E
S
E

目
。
且
自
2
)

•• 
人
類
心
靈
知
識
導
論
，
E
'

抖
。

•• 
由
省
與
武
言
，
了
一
田
。

同
上
，
一
-
一
七
。

'
-
一
-
了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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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同
上
，
一
五
一
。

同
上
，
一
五
四
l

丘
。

E'vo 
論
成
覺
，
I
'
.
1

，
2

。

用
上
，
I
?
1

，
臼
。

同
上
，
I
'

…
恥
，1
。

同
上
，
I
'

…
叫
，5
。

同
上
，
I
'

…m
'
9
。

同
上
，
I
'

咐
，
3

。

同同

上上

1 1 

Xll Vll 

1 1 

2 

同
上
，
E
'
v
'
4

。

同
上
，
E

，

v
'
5

。

同
上
，
I
'
-
w
'
7
。

同
上
，
N

，
﹒
凹
，I
。

E
'

訓
，
n
f
。

同
上
，
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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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且
，
甘
址
。

同
上
，
N

，
﹒
凹
，3
。

論
成
覺
，
w
'
v
'

註
釋
。

用
上
。

論
人
，
2

，

7
.

，
胡
蜻
(
司
﹒
目
。
。
可O
G
譯
本
，
一
七
七
七
年
，
H
﹒
買
了
一
七
。

@ 

同
上
，
胡
輛
，
I
'

頁
一
-
二
。

(i~~~~iJ .GÞG fJ)~ 

同
上
，
胡
蝠
，
I
'

頁
一
-
一
二
。

同
上
，
2

，
閃
閃
;
胡
蜻'
I
'

頁
一
九
九
。

同
上
，
2
'
"
;

胡
楠
，
I
'

頁

-
-
0
0。

同
上
，
2

，
口
;
胡
繭
，
工
，
頁
一
九
四
。

同
上
，
悶
，
1
.

，
胡
蜻
'
E
'

頁
三
九
二
、
=
一
九
五
。

同
上
，
凹
，
m
;
胡
輛
，
E

，
買
回
=
一
六
。

論
人
，
凹
，
1
.

，
胡
噸
，
E

，
買
回
=
一
=
一
。

胡
蜻
譯
本
，
I
'

頁
-
m
。

論
人
，
6
'
9
;

胡
椅
，
E

，
買
一
O
五
。

同
上
，
H
'
口
;
胡
蝠
，

I
'

頁
五
入
l

丸
。

同
上
，
胡
崎
譯
本
，
I
'

頁
六
O
o



第
二
章

法
國
醫
蒙
運
動

(
一
一
)

百
抖
企
害
;
欲
德
羅
和
亞
蓋
貝
特
|
|
唯
物
主
義
;
拉
美
特
旦
、
霍
爾
巴
哈
和
未

巴
尼
士
!
|
|
自
然
的
歷
丈
;
布
方
、
赫
比
﹒
內
和
波
內
特
|
|
波
士
高
雄
澈
的
力
本
就

|
|
宮
農
主
義
者
;
哥
斯
內
和
杜
爾
呆
l
l

結
論

法國獻蒙運動〈二〉

、
百
科
全
書

.. 
狄
德
羅
和
亞
藍
具
特

• 55 .第二章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之
觀
念
與
理
想
的
偉
大
文
字
寶
庫
，
是
百
科
全
書|
|
l

工
藝
技
藝
大
辭
典
(
開
口
。1
。
可o
t

佳
。
-
g

白
色
。
囡
囡
旦
S
E
S
B
o
a
g
R
Z
O
H
a
g
B
E
E
2
)

。
受
到
張
伯
士
的
百
科
全
書
或
大
辭
典
(

白
宮
E
Z
2
.
間
的
苦
戶
。3o
a
g
R
早
已

-
2
月
己
的
法
文
譯
本
之
歐
示
，
狄
德
羅
和
亞
藍
貝
特
蝙
輯
了
此
部
百

科
全
書
。
第
一
冊
於
一
七
五
一
年
出
版
，
第
二
樹
在
次
年
出
版
。
隨
後
故
府
企
國
以
其
不
利
於
皇
室
權
威
及
宗

教
為
理
由
，
阻
且
這
項
工
作
。
然
而
在
一
七
五
七
年
之
前
已
經
有
七
加
問
世
。
一
七
五
八
年
亞
藍
貝
特
自
編
輯

團
退
休
，
法
國
政
府
想
盡
辦
法
阻
丘
計
畫
的
繼
讀
進
行
。
但
狄
德
羅
最
後
還
是
被
允
許
繼
續
印
製
的
工
作
，
條

件
是
在
全
套
著
作
完
成
前
，
不
可
以
再
發
行
任
何
一
珊
。
一
七
六
五
年
，
說
後
十
加
(
第
八
到
第
十
七
加
)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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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
一
起
還
有
的
插
圖

(
1
"
5
)的
第
四
冊
，
它
的
第
一
加
巴
於
一
七
六
二
年
出
版
。
接
著
當
五
珊
的
補
克

本
和
二
珊
的
索
引
在
阿
姆
斯
特
丹
(
〉
自
己O
H
E
B
〉
付
梓
時
，
插
圖
的
其
他
加
問
世
。
這
套
百
科
全
書
完
整
的

第
一
版
(
一
七
五
7
|
t
八
0
年
)
共
有
三
十
五
珊
，
有
數
種
外
國
版
本
。

姑
且
不
說
對
於
文
章
中
所
表
達
的
觀
點
的
爭
議
，
它
的
編
輯
們
坦
率
地
承
認
，
百
科
全
書
不
周
全
之
處
尚

多
。
文
章
在
標
準
和
好
壞
上
的
差
異
極
大
，
也
缺
乏
編
輯
上
的
管
理
與
整
合
。
換
句
話
說
，
我
們
不
能
期
望
在

這
部
著
作
中
找
到
，
現
代
百
科
全
書
的
簡
閥
、
集
中
於
清
楚
和
嚴
謹
的
事
實
資
料
、
以
及
系
統
的
性
整
合
和
編

排
。
但
不
管
它
一
切
的
缺
點
，
百
科
全
書
仍
是
一
部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品
。
因
為
它
的
目
的
不
僅
在
於
提
供
讀
者

事
實
資
料
，
和
作
為
有
用
的
參
考
書
，
它
並
且
還
想
主
導
和
塑
造
意
見
。
當
然
，
這
就
是
為
何
它
的
發
行
引
起

如
此
多
反
對
的
理
由
。
因
為
他
是
教
會
和
現
存
政
體
二
者
的
敵
人
。
在
文
章
的
寫
作
中
的
確
可
以
見
到
某
種
程

度
的
謹
慎
，
但
是
這
些
合
作
者
的
普
遍
態
度
是
非
常
清
楚
的
。
它
是
自
由
思
想
家
它
同

8

，
岳
E
W
O
H
m
)
和
理
性

主
義
者
的
一
次
大
規
模
聲
興
，
而
它
的
重
要
性
在
於
它
的
意
識
型
態
面
向
，
並
非
在
百
科
全
書
現
代
意
義
下
的

長
久
價
值
。

狄
德
羅
和
亞
蘭
貝
特
得
到
的
合
作
者
，
在
問
題
發
生
時
是
一
條
陣
線
的
，
例
如
在
攻
擊
教
會
和
天
敵
宗
教

的
問
題
上
，
但
是
在
其
他
方
面
，
他
們
彼
此
有
相
當
的
差
異
。
因
之
，
部
分
文
章
是
由
伏
爾
泰
這
位
自
然
神
論

者
執
筆
，
雖
然
他
以
謹
慎
為
理
由
，
竟
然
相
當
錯
誤
卻
毫
不
猶
疑
的
說
他
與
百
科
全
書
沒
有
瓜
葛
。
然
而
，
當

黑
衛
休
斯
加
入
該
項
工
作
，
也
無
助
於
使
神
職
當
局
接
受
它
時
，
另
一
位
作
者
卻
是
直
言
無
諱
的
唯
物
論
者
霍

爾
巴
啥
。
其
他
寫
作
者
還
包
括
孟
德
斯
鳩
和
經
濟
學
家
杜
爾
果
。

西洋哲學史



霍
爾
巴
哈
將
在
有
關
唯
物
主
義
的
段
落
中
討
論
到
，
而
杜
爾
果
的
觀
念
將
在
本
章
末
了
討
論
到
。
在
目
前

段
落
中
，
我
打
算
限
定
在
狄
德
羅
和
亞
藍
貝
特
。

法國敵蒙運動(二). 57 .第二章

ω
丹
尼
斯
﹒
狄

德
羅
(
巳
g

古
巴

E
l

放德羅 (Diderot) 與俄國凱瑟琳二世

。
同
。"
"
=
z
l
∞
志
像

伏
爾
春
一
樣
，
是
大

路
易
士
耶
穌
會
學
院

的
學
生
。
也
和
伏
爾

泰
一
樣
，
受
到
英

國
思
想
的
影
響
，
他

翻
譯
了
好
麓
本
英
文

著
作
為
法
文
。
美
德

與
道
德
論
文
集
(

開
個
串
戶m
g門
戶
。
自
身
信
。

。
"
戶
。
〈
。
同
H
Z﹒
H斗
h
F
U
)

是
其
中
一
部
，
在
沙

甫
慈
白
利
(
盟
"
『
宙
間
σ
早
已
的
道
德
與
美
德
之
研
究

Q
D
A口
叩
門
咱
們
g
s
s
z
m
S
門
g
o
g
a
Z
E
)

的
翻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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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他
添
加
了
自
己
的
注
解
。
此
外
，
我
們
已
經
知
道
百
科
全
書
的
觀
念
，
也
就
是
他
的
終
身
事
業
，
是
得
自

張
伯
士
的
百
科
全
書
之
敵
示
。
一
七
四
六
年
他
在
海
牙
(
H
V
O出品
5
)
出
版
哲
學
的
思
考
(
胃
口
的
私
自
甘
冒
戶
。

E

g
Z
Z
S
印
)
，
一
七
四
九
年
在
倫
敷
出
版
盲
人
如
何
使
用
不
盲
之
心
信
札(
F
E
R
O
Z
門
戶
。
m
m

〈
g
E
a
v

-
-
g
m徊
。
兮
S
E
S
E
S

戶g
c
。
他
所
表
達
的
觀
點
為
他
招
致
了
在
獎
尚
(
5
g
o
B
2
)的
幾
個
月
監
禁
，

此
後
他
便
投
入
百
科
全
書
的
出
版
工
作
。
一
七
五
四
年
他
的
對
自
然
解
釋
之
思
考q
g
m會
m
E

門
可
E
Z
G
H恥
t

z
z
g
a
o
E
S
E

同
志
在
倫
敦
問
世
。
像
是
亞
藍
貝
特
與
狄
德
羅
對
話
錄
(
咽
口
片
片
。
已

g
g
R
o
n
-
-
K
O
B
Z
Z

O
H
U
E
O
S
H
)
和
亞
藍
貝
特
的
夢

(
F
O
H
b
a已o
q
k
o
B
σ
2
)等
的
一
些
論
文
，
在
他
生
前
均
未
出
版
。

狄
德
羅
絕
非
有
錢
人
，
並
且
還
一
度
陷
入
非
常
嚴
重
的
經
濟
困
境
。
但
俄
國
的
凱
瑟
琳
女
皇(
H
F
O
開
E
M
M
E
a

n
m
w岳
O
H戶
口0
)援
助
他
，
一
七
七
三
年
他
去
到
聖
彼
得
堡
(
目
﹒
M
H
O
Z
B
E
G
〉
渡
過
幾
個
月
，
加
入
與
他
的
贊

助
者
的
經
常
性
哲
學
討
論
，
他
是
一
位
有
名
的
健
談
者
。

狄
德
羅
沒
有
固
定
的
哲
學
體
系
，
他
的
思
想
總
是
在
改
變
。
例
如
，
我
們
無
法
說
他
是
一
位
自
然
神
論

者
、
無
神
論
者
或
泛
神
論
者
，
因
為
他
的
立
場
變
化
著
。
在
他
寫
哲
學
的
思
考
那
時
，
他
的
確
是
一
位
自
然
神

論
者
。
次
年
三
七
四
七
年
)
他
寫
了
一
篇
有
關
自
然
宗
教
之
克
足
性
的
論
文
，
直
到
一
七
七0
年
才
出
版
。

歷
史
性
的
宗
教
，
譬
如
猶
太
教
和
基
督
宗
教
，
是
相
五
排
斥
、
不
能
容
忍
的
。
它
們
是
迷
信
的
產
物
。
它
們
始

自
歷
史
上
的
某
一
時
期
，
它
們
都
將
會
消
失
。
但
所
有
歷
史
性
宗
教
都
預
設
自
然
宗
教
為
前
提
，
只
有
後
者
總

是
一
直
存
在
，
它
結
合
而
非
分
化
人
們
彼
此
，
並
且
是
以
上
帝
已
深
藏
於
我
們
心
中
的
證
接
為
基
石
，
而
非
建

立
在
迷
信
的
人
類
所
提
供
的
證
攘
之
上
。
然
而
，
在
狄
德
羅
發
展
的
較
後
一
階
段
，
他
為
無
神
論
放
棄
了
自
然

西洋哲學史



神
論
，
要
求
人
們
從
宗
教
的
束
縛
中
解
放
自
己
。
自
然
神
論
已
經
自
宗
教
的
九
頭
怪
蛇
身
上
除
去
了
一
打
的

頭
，
但
是
從
它
已
經
空
出
的
那
個
頭
的
地
方
文
再
長
出
所
有
其
他
的
頭
。
唯
一
拯
敦
的
方
法
是
將
迷
信
一
掃
而

光
。
但
是
後
來
狄
德
羅
提
倡
某
種
形
式
的
泛
神
論
，
自
然
的
所
有
部
分
最
後
形
成
了
一
體
，
稱
為
全
體
或
一

切
。

法國敵蒙運動(二〉

同
樣
的
，
他
的
思
想
的
不
固
定
性
使
得
我
們
不
可
能
簡
單
地
和
不
發
生
含
混
地
說
狄
德
羅
是
、
或
者
不
是

一
個
唯
物
論
者
。
在
百
科
全
書
中
他
有
關
洛
克
的
文
章
裹
，
他
提
到
這
位
英
國
哲
學
家
的
建
議
，
上
帝
不
是
不

可
能
給
予
物
質
思
想
的
能
力
，
他
顯
然
認
為
思
想
來
自
感
覺
能
力
。
在
一
七
六
九
寫
成
的
亞
藍
貝
特
與
狄
德
羅

對
話
錄
一
書
中
，
他
清
楚
地
表
示
了
→
種
對
人
的
唯
物
論
解
釋
。
人
類
與
動
物
的
確
有
同
樣
本
性
，
只
不
過
他

們
的
構
造
不
同
。
認
知
能
力
與
智
力
上
的
差
異
，
只
是
不
同
的
身
體
構
造
造
成
的
結
果
。
相
同
的
觀
念
還
出
現

在
亞
藍
貝
特
的
夢
里
，
它
暗
示
所
有
心
理
現
象
都
可
化
約
到
生
理
的
基
礎
，
而
自
由
的
感
覺
是
幻
想
的
。
孔
地

雅
對
人
類
精
神
生
活
中
感
覺
的
角
色
的
理
論
，
的
確
影
響
了
狄
德
羅
，
但
是
結
果
狄
德
羅
批
評
了
孔
地
雅
的
感

覺
主
義
，
理
由
是
後
者
的
分
析
程
度
還
不
移
。
我
們
必
鎮
超
越
感
覺
，
君
到
它
的
生
理
基
礎
。
霍
爾
巴
哈
對

狄
德
羅
思
想
發
展
的
影
響
雖
然
不
應
該
被
誇
大
，
但
是
狄
德
羅
協
助
霍
爾
巴
哈
寫
作
自
然
之
體
系

9
3
5
5
0

已
O
E
D
E
R
O
-
-
斗
斗
。
)
一
事
，
還
是
很
重
要
的
，
那
是
一
個
坦
白
的
唯
物
論
的
解
釋
。
但
是
同
時
，
我
們
又

可
以
在
狄
德
羅
身
上
發
現
一
種
泛
精
神
主
義
台
呂
』
宮
『
串
戶5
)
的
傾
向
。
他
相
當
欽
佩
萊
布
尼
茲
，
在
百
科

全
書
中
讚
美
了
他
。
而
且
我
們
發
現
他
後
來
把
知
覺
歸
因
於
原
子
，
原
子
相
當
於
於
萊
布
尼
茲
的
單
子
。
在
某

種
結
合
下
這
些
原
子
組
成
了
動
物
的
組
織
構
造
，
在
原
子
所
形
成
的
連
續
性
上
產
生
了
意
識
。

. 59 .第三章



第六卷 • 60 . 

狄
德
羅
對
自
然
和
人
類
的
解
釋
的
不
固
定
性
格
，
與
他
對
科
學
和
哲
學
中
實
驗
方
法
的
堅
持
有
關
。
在
他

的
著
作
對
自
然
解
釋
之
思
考
中
他
宣
稱
|
|
當
然
是
錯
誤
的
宣
稱
:
數
學
科
學
師
將
停
滯
，
並
且
在
不
到
一
世

紀
之
內
，
歐
洲
將
剩
下
不
到
三
位
大
幾
何
學
家
。
他
的
信
念
是
•• 

數
學
受
限
於
其
自
身
自
製
的
概
念
，
而
且
它

不
能
移
給
予
我
們
具
體
實
在
的
直
接
認
識
。
這
種
認
識
只
能
藉
由
實
驗
的
方
法
、
藉
由
新
的
科
學
途
徑
得
到
，

這
途
徑
不
只
是
對
形
上
學
、
也
對
數
學
構
成
強
力
的
對
手
。
一
且
我
們
研
究
自
然
本
身
，
我
們
發
現
它
是
易
變

化
的
、
有
彈
性
的
，
有
豐
富
的
新
奇
的
可
能
性
，
其
特
徵
乃
是
多
樣
性
和
異
質
性
。
誰
知
道
在
我
們
之
前
的
所

有
種
類
生
物
?
誰
知
道
將
在
我
們
之
後
的
所
有
生
物
種
類
?
每
一
樣
東
西
都
會
變
化
，
沒
有
兩
個
原
子
或
分
子

是
完
全
的
一
樣
，
只
有
那
無
限
的
整
體
是
永
值
的
。
自
然
界
的
秩
序
並
不
是
某
種
靜
庄
的
東
西
，
而
是
始
終
更

新
重
生
。
因
此
，
我
們
不
可
能
用
我
們
的
概
念
架
構
和
分
類
方
式
，
作
出
任
何
對
自
然
的
永
恆
解
釋
。
思
想
的

基
本
需
要
之
一
，
就
是
它
應
該
向
新
觀
點
和
經
驗
實
在
的
新
面
貌
保
持
開
放
。

一
些
歷
史
家
曾
經
強
調
狄
德
羅
思
想
中
唯
物
論
的
成
分
與
他
的
倫
理
唯
心
論
之
閏
的
矛
盾
。
在
一
﹒
方
面
，

他
的
唯
物
論
抹
殺
了
自
由
，
並
且
似
乎
使
悔
改
和
自
責
成
為
無
意
義
和
沒
有
用
的
。
在
另
一
﹒
方
面
，
他
責
備

自
己
曾
經
寫
過
他
早
期
性
愛
的
羅
曼
史
|
|
大
嘴
巴
小
心
肝
包
苦

E
E
E
E
B
Z
)

，
並
且
他
擁
護
奉
獻
自

我
，
仁
慈
和
人
道
的
理
想
。
他
對
那
些
結
合
唯
物
論
、
無
神
論
聲
言
以
及
低
標
車
道
德
理
想
的
唯
物
論
者
，
並

不
感
到
同
情
;
並
且
他
反
對
黑
衛
休
斯
用
掩
飾
的
自
我
中
心
主
義
，
解
釋
所
有
道
德
衝
動
與
理
想
的
打
算
。
事

實
上
，
他
主
張
有
不
變
的
自
然
道
德
法
則
存
在
。
此
外
，
他
如
同
藝
評
家
般
，
讀
美
藝
術
家
的
自
由
、
創
造
性

活
動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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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即
使
我
們
可
以
同
意
洛
森
克
倫
次

(
M
N
g
g
}
Q
E
N
)

在
他
關
於
狄
德
羅
的
書
中
所
一
苔
，
這
位
哲
學

家
的
唯
物
論
和
他
的
倫
理
學
之
間
有
不
一
致
的
地
方
，
狄
德
羅
本
人
卻
不
認
為
有
任
何
不
一
致
。
在
他
的
君
法

裹
，
道
德
理
想
和
相
信
人
有
精
神
性
靈
魂
的
信
念
之
間
沒
有
本
質
上
的
關
聯
。
將
思
想
導
源
自
較
初
級
的
心
理

活
動
，
並
不
對
蘊
含
崇
高
道
德
理
想
的
否
定
。
因
此
在
百
科
全
書
關
於
洛
克
的
文
章
中
他
問
道
，
物
質
是
否
思

考
或
不
思
考
會
有
什
麼
差
異
?
「
它
怎
麼
可
能
影
響
到
正
義
或
不
正
義
的
觀
念
?
」
沒
有
任
何
罪
惡
的
道
德
行

為
結
果
，
是
從
認
為
思
想
是
來
自
或
進
化
自
感
覺
的
理
論
而
來
。
因
為
人
還
是
維
持
原
狀
，
並
且
他
是
根
讓
所

致
力
的
目
的
之
好
壤
，
而
非
思
想
是
否
為
一
原
創
物
或
自
感
覺
產
生
者
，
來
被
判
斷
的
。
以
現
代
語
言
來
說
，

狄
德
羅
這
位
期
待
拉
馬
克

(
E
B
R
C
K
)的進
化
理
論
者
，
正
是
主
張
著
進
化
的
預
設
並
不
影
響
人
類
道
德
理

想
的
有
教
性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而
言
，
狄
德
羅
是
在
沙
甫
慈
白
利
作
品
的
影
響
下
，
形
成
他
的
道
德
觀
念
。
但
是
這
些
觀

念
並
非
絲
毫
不
變
地
固
定
蒼
，
除
了
說
他
總
是
擁
護
仁
慈
和
人
道
的
理
念
之
外
。
他
至
少
是
從
主
張
一
種
「
理

性
主
義
的
」
不
變
道
德
律
觀
念
出
發
。
但
是
他
發
現
這
些
法
則
的
基
礎
在
於
人
類
的
本
性
，
也
就
是
說
，
在
於

人
類
的
衝
動
、
激
情
和
慾
辜
的
官
能
整
體
，
而
非
在
於
理
性
的
先
天
命
令
。
他
反
對
禁
慾
主
義
的
理
念
，
認
為

它
違
反
自
然
。
換
句
話
說
，
若
和
目
的
論
倫
理
學
相
比
，
在
提
昇
公
共
福
祉
上
，
即
使
狄
德
羅
繼
續
擁
護
自
然

法
的
觀
念
，
他
開
始
強
調
了
它
的
經
驗
基
礎
和
它
的
實
用
教
力
。

ω
亞
產
具
特

G
g
口
戶
。
悶
。
旦

q
K
O
B
-
Z
F
Z
H
斗
志
也
是
庶
出
的
，
並
且
遭
到
他
父
母
的
遺
棄
。
他

之
所
以
吽
作
尚
﹒
隆
得
，
是
因
為
他
在
巴
黎
靠
近
里
尚
﹒
陸
得
(
∞
﹒
M
O
B
-
o
肉
。
且
)
教
堂
之
處
被
人
發

. 61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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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
姓
是
他
自
己
後
來
加
上
去
的
。
他
被
一
位
名
吽
盧
梭

(
M
N
S
a
g
忌
的
玻
璃
工
人
之
妻
養
大
，
他
的
真
正

父
親
，
某
位
齊
瓦
里
爾
爵
士

(
n
v
o
s
-
戶R
U
B
E
E
V
O
m
)，
在
他
身
上
設
置
了
一
筆
年
金
，
他
因
此
得
以
接

受
教
育
。

西洋哲學史

一
七
三
八
年
他
獲
得
律
師
資
格
，
不
過
他
並
沒
有
執
業
。
他
接
著
轉
向
醫
學
，
但
是
在
很
鍾
的
時
間
之

內
，
他
便
決
定
要
完
全
獻
身
於
數
學
。
他
發
表
了
幾
篇
論
文
，
包
括
給
科
學
學
臨

(
H
F
O
〉
g
E

自
呵
皂
白
的
戶
l

g
o
o
m
)的(
豈
枷
目
。g
串
門

-
o
g
z
巳

E
g
m
E
H
)，
在
一
七
四
一
年
他
成
為
這
個
學
隘
的
會
員
。
他
在
數

學
和
科
學
上
的
著
作
具
有
相
當
的
重
要
性
。
一
七
四
一
年
他
發
表
的
固
體
折
射
論
文

(
Z
W
B旦
H
O
m
Z
H
E

2

月
2

泣
。
口
已
g
g
H
U
m
g
E
2
)，
一
七
四
三
年
發
表
動
力
學
論
(
刊
g
g
R
M
O
m
-叫
E
E
S
Z
0
)。
在
他
的
動
力

學
論
中
他
發
展
出
至
今
仍
然
為
人
所
知
的
「
亞
藍
貝
特
定
理
」
'
並
且
在
一
七
四
四
年
將
其
應
用
於
風
形
成
的

一
般
性
原
因
之
探
討
(
M
N
R
H
O
M
E

口

E
H
E
g
z
g

∞
8

月
巳
o
a
o
m
4
g
F
=
5
)中
，
此
文
得
到
普
魯
士
學

脫

(
H
V
O
M
H
H
g
m
g

口
〉
g

已
。
自
己
之
褒
獎
。
在
其
他
作
品
方
面
，
我
們
可
以
指
出
•. 

流
體
阻
力
新
論
包
m
m巴

q
g
o
g
z

呵
。
口
。
岳
A古
巴
p
m
E
H
F
H
r
z
g
g
o
a
o
m口
E
a
g
-
-吋U
N
)和
對
世
界
系
統
的
幾
點
不
同
而
重
要
的

君
法
之
研
究
(
閱
O
C
V
O
H
C
V
B
E
H
E
2
2
g
Z
M
V

旦
旦
回
戶
自
-
u
R
H
S
Z
E
m可m
H
P
B
O已
眉
目
。
E
O
-
-吋
泣
l
a
)。

我
們
已
經
知
道
亞
藍
貝
特
與
狄
德
羅
合
作
一
起
編
輯
百
科
全
書
，
並
且
他
是
緒
論
(
g
E
S
B
-
U
H
E
B
t

古
巴

8
)
的
作
者
。
他
也
寫
了
許
多
的
文
章
，
雖
然
不
是
全
部
，
但
主
要
是
關
於
數
學
的
主
題
的
。
但
在
一
七

五
八
年
他
退
出
了
工
作
的
合
磨
，
對
於
出
版
工
作
的
抗
爭
與
冒
險
感
到
厭
倦
。
一
七
五
二
年
他
出
版
了
文
學
、

歷
史
與
哲
學
文
集

(
Z
E
S憫
。
的
已OE
S
H
E
R
O
-
q
z
m豆

E
R
R
-
O
M
U
F
口
。
由
。
可
E
0
)
，
一
七
五
九
年
他
的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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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學
之
要
素
(
闊
的
朋
旦
開EE

∞
企
恥
B
g
z
a
o
H
U
F
E
S
U
E
-
0
)

問
世
。
一
七
六
三
年
他
造
訪
柏
林
，
但
是
他

拒
絕
了
排
特
烈
大
帝
提
讀
之
擔
任
普
魯
士
學
隘
的
主
席
，
一
如
前
一
年
他
曾
經
拒
絕
了
俄
國
凱
塞
琳
女
皇
之
邀

請
，
以
優
握
條
件
擔
任
她
兒
子
的
私
人
教
師
。
亞
藍
貝
特
是
大
衛
﹒
休
姆
的
朋
友
，
休
姆
因
為
他
的
道
德
性
格

與
能
力
，
對
他
有
很
高
評
價
，
在
遺
囑
中
留
給
他
一
筆
二
百
英
鋒
的
遺
產
。
由
於
亞
藍
貝
特
早
期
是
一
位
數
學

家
和
科
學
家
，
因
此
比
起
其
他
百
科
全
書
派
哲
學
家
，
他
較
少
受
到
懷
撓
和
攻
擊
，
一
七
五
五
年
他
在
班
那
迫

克
十
四
世
主
教

(
2
3
因
g
o
E
E
X
2
)
的
推
薦
下
，
成
為
技
隆
納
學
會

(
H
F
O
E
m
丘
吉
古
巴
切
已
。
∞E
)

的
會
員
。

在
他
為
百
科
全
書
所
寫
的
緒
論
中
，
亞
藍
具
特
宣
稱
洛
克
是
科
學
化
哲
學
的
創
始
者
，
占
有
相
當
於
物
理

學
中
的
牛
頓
的
地
位
。
在
論
哲
學
之
要
素
裹
他
主
張
，
在
某
個
特
殊
意
義
下
。
十
八
世
紀
是
哲
學
的
世
紀
。
自

然
哲
學
已
經
發
生
革
命
，
並
且
幾
乎
所
有
其
他
的
知
識
領
域
都
有
了
進
步
、
採
取
新
的
形
式
了
。
「
從
世
俗
科

學
的
原
理
到
宗
教
敵
示
的
基
礎
，
從
形
上
學
到
品
味
的
問
題
，
從
音
樂
到
道
德
，
從
神
學
家
的
學
者
論
爭
到
商

業
事
務
，
從
君
王
的
法
律
到
人
民
的
法
律
，
從
自
然
法
則
到
國
家
的
隨
意
法
規

••••••••. 

每
件
事
情
都
被
討
論
和

分
析
到
，
或
者
至
少
也
被
提
到
。
這
種
普
遍
的
人
心
躍
動
造
成
的
成
果
或
結
局
，
是
對
某
些
事
物
閱
散
了
新

知
，
而
遮
蔽
了
其
他
事
物
，
就
像
潮
退
、
潮
漲
的
結
果
，
是
在
海
邊
留
下
某
些
東
西
而
洗
捲
走
其
他
的
東
西
一

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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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並
不
表
示
對
亞
藍
貝
特
而
言
，
知
識
的
進
展
僅
僅
、
甚
至
根
本
只
是
純
然
累
積
新
事
實
而
已
。
他
主
張

所
有
的
科
學
整
體
而
言
，
展
現
了
人
類
的
智
能
，
這
令
人
回
憶
起
笛
卡
見
的
態
度
。
此
外
，
他
強
調
統
一
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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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用
。
他
假
定
現
象
的
系
統
是
同
質
且
一
致
的
，
而
科
學
知
識
的
目
的
，
是
根
攘
此
系
統
展
示
的
原
理
來
指
出

的
統
一
性
與
一
致
性
。

不
過
這
個
論
點
應
當
要
加
以
正
確
的
理
解
。
亞
藍
貝
特
並
非
關
心
形
上
學
的
原
理
，
也
不
是
想
從
一
種
形

上
學
的
角
度
來
確
定
事
物
的
本
質
。
形
上
學
的
理
論
與
思
辨
使
我
們
走
入
二
律
背
反
，
並
且
導
致
懷
疑
主
義
，

他
們
不
是
知
識
的
來
源
。
我
們
無
法
知
道
事
物
的
原
因
和
理
由
。
我
們
甚
至
無
法
知
道
有
一
個
外
在
世
界
存

在
。
不
錯
，
我
們
必
然
地
在
存
在
這
樣
一
個
世
界
的
假
定
之
上
行
動
，
但
是
這
是
→
件
關
於
本
龍
的
問
題
，
而

非
關
於
理
論
的
知
識
。
我
們
絕
對
不
會
為
了
科
學
化
哲
學
的
嚴
故
，
被
要
求
必
領
解
決
這
一
類
的
問
題
。
「
假

如
物
質
被
假
設
為
像
我
們
所
構
想
一
樣
，
我
們
可
以
從
我
們
認
為
是
原
始
的
性
質
，
推
演
出
其
他
我
們
在
物
質

中
知
覺
到
的
第
二
性
質
，
並
且
整
個
現
象
系
統
，
總
是
統
一
的
和
連
續
的
，
無
從
顯
示
任
何
矛
盾
給
我
們
。
」

@
則
我
們
能
否
透
析
到
物
體
的
本
質
，
對
我
們
是
無
關
大
耍
的
。
由
原
理
推
演
現
象
，
並
不
是
指
從
形
上
原
理

或
形
上
本
質
推
演
經
驗
材
料
，
而
是
從
其
他
觀
察
到
的
、
被
認
為
是
比
較
原
始
的
性
質
，
推
演
出
觀
察
到
的
第

二
性
質
。
科
學
化
哲
學
的
工
作
，
是
以
系
統
模
式
去
描
述
和
銜
接
現
象
，
而
不
是
從
形
上
學
的
角
度
去
解
釋
它

們
。
一
且
我
們
企
圖
做
後
者
，
我
們
超
越
了
知
識
名
稱
可
適
用
的
範
圈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亞
藍
貝
特
是
一
位
實
證
主
義
的
先
驅
者
。
科
學
不
需
要
神
秘
的
性
質
或
實
體
，
不
需

要
形
上
學
的
理
論
和
解
釋
。
而
哲
學
像
科
學
一
樣
，
只
是
關
心
現
象
，
即
使
它
認
定
一
較
大
範
圍
的
現
象
領

域
，
比
某
些
受
特
殊
限
制
的
科
學
分
支
中
的
專
家
所
認
為
的
要
大
。
這
當
然
不
意
味
說
，
自
然
哲
學
家
不
關
心

任
何
意
義
下
的
解
釋
。
在
感
覺
經
驗
的
基
礎
上
，
他
形
成
清
楚
的
定
義
，
並
且
他
能
推
演
出
可
被
證
貴
的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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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
但
是
他
不
能
超
越
現
象
或
能
穆
加
以
經
驗
證
貫
之
物
的
範
圍
之
外
，
除
非
他
想
踏
入
一
個
不
能
獲
得
確
實

知
識
的
領
域
。
形
上
學
必
氯
變
成
一
門
事
實
的
科
學
，
要
不
就
保
留
在
幻
想
的
領
域
中
。
一
般
意
見
史
的
研
究

顯
示
給
我
們
，
人
們
如
何
發
展
只
共
可
能
性
的
理
論
，
也
顯
示
了
在
某
些
狀
況
裹
，
當
可
能
性
被
耐
心
的
研
究

所
證
實
時
，
可
能
性
如
何
變
成
了
所
謂
的
真
理
。
科
學
史
的
研
究
也
是
如
此
，
它
指
示
了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與
理

論
的
觀
點
，
這
些
觀
點
必
讀
被
經
驗
地
加
以
搬
驗
。

在
亞
藍
具
特
的
道
德
理
論
中
，
我
們
可
以
君
到
同
樣
的
意
圖
，
把
倫
理
學
與
當
時
代
哲
學
家
共
有
的
神
學

和
形
上
學
分
閱
。
道
德
是
我
們
對
我
們
同
胞
的
責
任
意
識
。
凡
道
德
原
理
都
集
中
於
相
同
的
目
標
，
也
就
是
讓

我
們
知
道
，
我
們
的
真
正
利
益
與
我
們
實
臨
社
會
責
任
二
者
間
的
密
切
關
聯
。
道
德
哲
學
家
的
要
務
，
因
此
在

於
清
楚
地
告
訴
人
們
，
他
在
社
會
中
的
位
置
，
以
及
他
為
共
同
福
利
與
幸
福
而
出
力
的
責
任
。

我
們
無
法
有
根
攘
地
稱
亞
藍
貝
特
為
一
唯
物
論
者
，
因
為
他
禁
絕
有
關
事
物
最
終
本
質
的
宣
告
，
並
且
不

相
信
那
些
武
斷
的
唯
物
論
者
和
機
械
論
者
。
若
不
提
他
作
為
一
數
學
家
的
重
要
性
外
，
他
思
想
的
顯
著
特
色
，

或
許
就
是
他
對
實
證
方
法
論
的
堅
持
。
像
狄
德
羅
一
樣
，
他
認
為
進
步
是
頗
為
自
然
的
，
意
即
理
智
的
敵
蒙
會

帶
來
社
會
和
道
德
上
的
進
步
。
但
是
在
他
有
關
理
智
與
科
學
發
展
的
觀
念
裹
，
他
深
深
受
到
牛
頓
和
實
驗
方
法

的
影
響
。
他
的
思
想
活
動
在
當
代
科
學
的
進
步
所
勾
勒
的
領
域
中
，
而
不
是
在
有
關
實
在
的
最
終
精
神
性
或
物

質
性
的
爭
議
框
架
構
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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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
是
有
一
些
直
言
無
諱
的
唯
物
主
義
論
者
，
屬
於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這
一
時
期
。
在
這
一
節
裹
，
我
們

將
談
到
拉
美
特
里
、
霍
爾
巴
哈
和
卡
巴
尼
士
。

ω
拉
美
特
里

(
E
E
O
D。
月
2

咱
們
同OH
b
z
m
H
E
o
-
-斗
。
。1
2
)是
一
位
醫
生
，
他
觀
察
自
己
發
燒
對
心

靈
與
思
想
時
的
影
響
，
刺
激
他
追
究
生
理
因
素
與
心
理
作
用
之
間
的
關
係
。
他
的
心
靈
之
自
然
史
(
E
m
E
B

E
Z
S
E
a
o
-
-
P
E
0
)

在
一
七
四
五
年
問
世
，
次
年
他
被
放
逐
離
開
法
國
。
一
七
四
八
年
他
在
萊
頓
(
戶
。
三
呂
)

出
版
機
器
人
(
可
Z
B
B
O
E
R
r
-
口

0
)，
而
在
同
一
年
，
他
被
放
逐
離
開
荷
蘭
，
向
排
特
烈
大
帝
尋
求
庇
護
，

植
物
人
(
同
泣
。B
B
O
H
M
-
m
E
0
)

於
一
七
四
八
年
在
波
決
坦
9
2
缸
"
自
)
問
世
。

在
他
的
心
靈
之
自
然
史
(
後
來
稱
為
心
靈
論

q
z
旦

m
o
S
H
V
O
E

旦
)
中
，
拉
美
特
里
辯
論
道
，
人
的

思
想
與
意
志
的
心
理
生
活
，
產
生
自
感
覺
而
養
成
於
教
育
。
沒
有
感
覺
的
地
方
，
就
沒
有
觀
念
。
心
靈
或
精
神

本
質
上
依
賴
於
身
體
組
織
，
而
它
的
自
然
歷
史
，
應
該
經
由
對
生
理
過
程
的
精
確
觀
察
加
以
理
解
。
感
覺
，
拉

美
特
里
說
，
是
他
的
哲
學
家
。
一
個
精
神
性
心
靈
、
本
質
地
獨
立
於
身
體
的
理
論
，
是
一
不
必
要
的
假
設
。

在
機
器
人
中
，
拉
美
特
里
提
到
笛
卡
兒
將
活
的
身
體
描
寫
為
一
部
機
器
。
但
是
就
他
的
君
法
，
笛
卡
兒
沒

有
主
張
二
元
論
的
合
理
根
擾
，
亦
即
把
人
說
成
是
由
不
朽
且
自
由
思
想
的
實
體
，
與
延
展
的
實
體

|
i

身
體
所

構
成
。
他
應
該
將
他
對
物
理
有
機
體
的
解
釋
，
應
用
到
整
個
人
之
上
。
同
時
，
拉
美
特
且
在
物
質
的
觀
念
上
，

與
笛
卡
見
有
相
當
的
差
異
。
因
為
物
質
不
只
是
延
展.• 

它
還
具
有
移
動
的
力
量
和
感
覺
的
能
力
。
至
少
，
有
機

物
具
有
運
動
的
原
理
，
使
它
與
無
機
物
迴
異
，
而
感
覺
產
生
自
運
動
。
我
們
或
許
無
法
解
釋
或
徹
底
了
解
這
種

現
象
，
但
是
我
們
不
可
能
徹
底
了
解
物
質
本
身
和
它
的
基
本
性
質
。
只
要
觀
察
向
我
們
保
證
運
動
!
!
有
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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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原
理
的
確
出
現
了
就
移
了
。
並
且
，
有
了
運
動
原
理
，
不
只
是
感
覺
，
還
有
所
有
其
他
的
心
理
生
活
的
形
式

都
能
移
產
生
。
總
言
之
，
所
有
的
心
理
生
活
形
式
，
最
終
是
取
決
於
身
體
組
織
的
不
同
形
式
。
當
然
，
一
臺
機

器
的
類
比
是
不
全
然
適
合
於
描
述
人
的
。
我
們
還
可
以
用
一
株
植
物
的
類
比
(
因
此
說
吧Z
B
B
o
-
u
E
E
m
)

。

但
這
不
意
味
著
自
然
界
中
有
極
端
不
同
的
等
級
，
我
們
發
現
的
是
程
度
的
不
同
，
而
非
種
類
的
不
同
。

在
宗
教
問
題
上
，
拉
美
特
里
公
開
一
種
完
全
的
不
可
知
論
。
但
是
一
般
認
為
他
是
一
無
神
論
者
。
事
實

上
，
他
嘗
試
去
改
良
貝
爾
的
主
張
•• 

一
個
由
無
神
論
者
組
成
的
國
家
是
可
能
的
主
張
，
他
接
著
說
:
這
不
僅
是

可
能
的
，
而
且
還
是
可
欲
的
。
換
句
話
說
，
宗
教
不
僅
是
相
當
獨
立
於
道
德
之
外
的
，
而
且
還
有
害
於
它
。
至

於
拉
美
特
里
的
道
德
觀
念
，
他
作
品
的
標
題
:
享
樂
的
藝
術
或
快
樂
學
派
，
克
分
指
出
了
它
們
的
性
質
。
@
他

不
共
有
狄
德
羅
那
樣
的
道
德
理
想
主
義
。
附
帶
提
一
下
，
這
本
書
只
是
十
八
世
紀
出
版
的
、
代
表
所
謂
「
放
縱

者
」

(
5
0丘
吉

0
)
此
輩
觀
點
的
許
多
論
著
之
一
，
這
些
觀
點
的
範
圈
，
從
對
感
官
快
樂
的
強
調|
|
l

這
是
拉

美
特
里
的
特
點
，
到
較
精
緻
、
理
智
取
向
的
享
樂
計
畫
都
有
。

ω
拉
美
特
里
的
作
品
發
揮
了
相
當
的
影
響
力
，
但
是
主
要
表
達
唯
物
論
立
場
的
是
霍
爾
巴
哈
男
爵2
月

2

3
巳

S
D
E

。
-
g
c
v
口

N
U
I
S
)所
著
的
自
然
之
體
系
或
精
神
與
物
質
世
界
之
姐
則
(
的
同
閉
門P
B
O
母

Z

S
E
B
S

已
g
Z
Z
E

目
。
旦

O
M
U
F
3
5
5
0
仲

E
E
B

已
O
B
O
E
-
0
.自
斗
斗
。
)
。
他
出
生
在
德
國
，
定
居
於

法
國
，
以
霍
爾
巴
哈
之
名
而
聞
名
。
他
在
巴
黎
的
家
是
歐
蒙
運
動
哲
學
家
們
聚
會
的
場
所
，
在
那
真
他
們
受
到

男
爵
和
他
太
太
的
慷
慨
款
待
。
他
太
太
，
附
帶
一
提
，
對
她
丈
夫
的
哲
學
並
沒
有
同
情
感
。
休
姆
在
巴
黎
峙
，
參

加
了
這
些
聚
會
，
雖
然
他
並
不
喜
歡
霍
爾
巴
哈
的
獨
斷
的
無
神
論
。
他
表
示
了
對
男
爵
的
欽
慕
，
但
是
在
這
圈

• 67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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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的
成
員
裹
，
他
喜
歡
亞
藍
貝
特
。
然
而
，
不
喜
歡
哲
學
家
的
赫
拉
斯
﹒
五
混
勒
(
目
。
g
g
d

有
且
可
。-
0
)，
在

他
的
信
中
說
道
，
@
他
已
經
停
丘
去
霍
爾
巴
哈
家
的
晚
餐
，
「
無
稽
之
談
對
無
稽
之
談
，
比
起
哲
學
家
，
我
更

喜
歡
耶
穌
會
的
人
。
」

根
攘
霍
爾
巴
啥
的
君
法
，
笛
卡
兒
錯
誤
地
認
為
物
質
本
身
是
沒
有
自
動
力
的
，
因
此
運
動
似
乎
是
必
須
由

外
附
加
。
運
動
必
然
是
來
自
物
質
的
本
質
，
也
就
是
來
自
最
終
構
成
事
物
的
原
子
之
本
性
。
笛
卡
見
也
錯
誤
地

認
為
，
物
質
都
是
一
個
樣
，
都
是
同
一
種
的
。
萊
布
尼
茲
的
不
可
識
別
者
原
理
，
比
笛
卡
見
的
物
質
問
質
性
概

念
要
真
的
多
了
。
並
且
運
動
有
不
同
的
種
類
，
每
了
物
有
它
不
得
不
服
從
的
運
動
法
則
。

就
經
驗
所
知
，
事
物
是
由
原
子
的
不
同
組
成
所
構
成
，
它
們
的
行
為
依
據
它
們
各
自
的
結
構
而
不
同
。
我

們
到
處
發
現
相
吸
和
相
斥
的
現
象
，
但
在
人
類
領
域
中
，
這
些
以
愛
與
恨
的
形
式
出
現
。
此
外
，
每
個
事
物
均

努
力
要
保
持
生
存
。
人
也
一
樣
受
到
自
愛
與
自
利
的
強
迫
。
但
是
這
不
應
該
被
親
為
與
社
會
福
祉
的
關
心
相
排

斥
。
因
為
人
是
社
會
性
的
存
有
者
，
個
人
對
自
身
滿
足
與
一
福
祉
的
理
性
關
心
，
是
與
普
遍
福
祉
的
關
心
揖
手
並

行
的
。
霍
爾
巴
哈
是
一
位
徹
底
的
唯
物
論
和
決
定
論
者
，
但
是
他
不
想
鼓
吹
一
種
自
私
的
生
活
。
作
為
一
個

人
，
霍
爾
巴
哈
以
人
道
和
慈
悲
的
個
性
而
聞
名
。
在
那
些
被
認
為
是
他
寫
的
匿
名
作
品
中
，
我
們
發
現
有
政

治
與
道
德
之
自
然
法
則
或
社
會
體
系

3
3
5
自
由
。
巴
巴

g
y

戶
口
的
苦gE
E
Z
U

已
O
F
B
R

丘
。
早
已

O
F

M
U。E
S
E
-
戶
。
旦
。
P
H
3
3

和
普
遍
的
道
德

(
E
B
R
m
-
o
Z
D
Z
O
B
o
-
-
9

〉
自
m
E
H
E
B
-
-斗
品
)

在
決
定
式
的
自
然
體
系
理
論
中
，
運
動
不
是
一
外
加
的
因
素
，
而
是
事
物
的
一
種
基
本
性
質
，
對
霍
爾
巴

啥
來
說
這
似
乎
就
排
除
了
任
何
設
置
上
帝
，
任
何
至
高
存
有
或
一
些
存
有
的
需
要
。
世
界
的
秩
序
或
體
系
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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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
聖
計
畫
的
結
果
，
而
是
事
物
本
性
和
它
們
內
在
法
則
的
結
果
。
但
是
霍
爾
巴
哈
絕
不
滿
意
於
宣
稱
不
可
知

論
，
並
且
說
休
姆
所
謂
的
宗
教
預
設
是
不
必
要
的
。
在
他
的
君
法
里
，
宗
教
是
人
類
幸
福
與
進
步
的
敵
人
。
在

自
然
之
體
系
的
第
二
書
，
一
段
著
名
的
段
落
中
，
他
宜
稱
無
知
和
恐
懼
創
造
了
神
，
幻
想
、
熱
情
和
虛
偽
則
裝

飾
或
破
壞
了
她
們
的
圖
像
，
脆
弱
崇
拜
馳
們
，
輕
信
保
存
了
馳
們
，
還
有
專
制
政
府
為
了
本
身
的
目
的
支
持
信

仰
馳
們
。
對
上
帝
的
信
仰
，
一
點
也
不
能
使
人
們
幸
福
，
反
而
增
加
他
們
的
焦
慮
和
恐
懼
。

因
此
，
如
果
宗
教
這
項
專
制
政
府
的
有
力
工
具
能
移
被
推
翻
，
將
會
比
較
容
易
保
證
一
個
理
性
的
社
會
體

系
的
建
立
，
以
取
代
那
個
要
為
如
此
多
痛
苦
和
悲
慘
負
責
的
體
系
。
霍
爾
巴
哈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
比
他
的
同
僚

在
通
常
情
況
下
，
要
更
直
率
的
公
開
指
摘
「
革
命
前
的
社
會
及
政
治
制
度
」
。
但
是
他
拒
絕
革
命
可
作
為
政
治

問
題
的
一
種
解
決
，
並
且
在
他
的
社
會
體
系
里
，
他
宜
稱
革
命
比
那
被
假
定
要
治
療
的
疾
病
更
為
有
害
。

有
時
候
有
說
法
稱
霍
爾
巴
哈
在
他
的
自
然
之
體
系
中
，
結
合
了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作
家
的
不
同
趨
向
，
並
且

隨
級
將
之
推
向
極
端
。
這
無
疑
地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真
實
。
但
是
他
的
觀
念
對
許
多
他
的
同
僚
哲
學
家
來
說
，
是

太
極
端
了
。
例
如
，
伏
爾
泰
指
摘
他
作
品
的
無
神
論
。
在
德
國
的
排
特
烈
大
帝
則
注
意
到
他
認
為
的
一
項
大
矛

盾
。
根
攘
霍
爾
巴
啥
的
君
法
，
人
類
和
其
他
事
物
一
樣
服
從
決
定
論
。
但
是
他
卻
毫
不
遲
疑
地
用
情
緒
的
字
眼

拒
斥
神
職
者
和
政
府
，
而
要
求
一
新
的
社
會
秩
序
，
然
而
，
這
樣
說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除
非
人
們
是
自
由
的
，

而
且
會
因
他
們
的
行
為
受
到
合
理
的
鼓
勵
或
懲
罰
。

最
後
，
對
霍
爾
巴
哈
的
作
品
，
有
一
股
經
常
被
引
述
的
評
價
，
是
出
自
一
個
非
常
不
同
的
角
度
。
在
真

理
與
詩
歌
(
司
各
H
F
O
Z
E
a
u
-
c
F
E
S
)
(

第
十
一
書
)
中
，
哥
德

(
G
S岳
0
)
談
到
他
在
史
特
拉
斯
堡

. 69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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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白
自
古
巴
巴
讀
書
，
並
且
說
，
由
於
好
奇
，
他
和
他
的
朋
友
曾
瀏
覽
過
自
然
之
體
系
，
「
我
們
無
法
相
信
，

這
樣
一
本
書
如
何
會
是
危
險
的
，
對
我
們
來
說
，
它
顯
得
如
此
的
灰
暗
、
如
此
的
陰
慘
(
C
B
B
R
E
D
)、
如

此
像
昆
體
一
般
，
以
致
我
們
很
難
以
忍
受
它
的
存
在
，
並
且
在
它
面
前
戰
慄
得
如
同
在
妖
怪
面
前
般
。
」
對
哥

德
來
說
，
霍
爾
巴
啥
的
著
作
似
乎
剝
奪
了
自
然
和
生
命
的
所
有
珍
貴
之
物
。

ω
特
別
粗
糙
的
唯
物
論
可
以
在
卡
巴
尼
士
(
2
R
H
O
M
B
口

G
g

品
。
m
n
m
S
E
m
-
5
2
I
H
∞
。
∞
)
的
著
作

中
找
到
，
他
是
一
位
物
理
學
家
和
人
的
物
理
面
和
道
德
面
之
關
係
(
目
品
。
。
E
E
H
U
F
U
B
E
S
O
悼
會

B
R
m
H

a
o
E
。
B
B
0
)
的
作
者
。
他
把
他
對
人
的
君
法
總
括
在
「
神
經
|
|
人
的
中
樞
」

(
F
B
B
昆
明
l
呵
。
戶F
E
E

-
-
Z
B
B
0
)
這
些
字
中
，
並
且
宜
稱
大
腦
分
泌
思
想
就
像
肝
臟
分
泌
膽
汁
一
樣
。
一
在
這
種
狀
況
下
，
一
個
人
總

是
有
思
想
的
，
只
是
有
不
同
的
分
泌
形
式
，
並
且
要
決
定
那
一
種
具
有
比
較
多
的
真
理
價
值
，
是
有
點
困
難

的
。
然
而
，
如
果
建
議
整
個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的
評
價
，
應
該
根
攘
像
卡
巴
尼
士
這
樣
的
唯
物
論
者
所
傲
的
粗
糙

主
張
而
定
位
，
將
是
錯
誤
的
。
確
實
，
如
果
我
們
只
注
意
到
這
些
未
成
熟
的
東
西
，
我
們
就
錯
失
了
唯
物
論
思

想
潮
流
本
身
的
意
義
。
因
為
它
的
重
要
在
於
它
的
綱
領
設
計
佳
方
面
，
而
不
是
在
於
被
亞
藍
貝
特
和
其
他
人
抗

議
的
獨
斷
性
。
也
就
是
說
，
它
長
期
的
重
要
性
是
在
它
作
為
指
導
研
究
生
理
與
心
理
現
象
間
關
係
的
綱
領
，
而

不
是
在
它
獨
斷
地
把
後
者
化
約
為
前
者
這
方
面
。

卡
巴
尼
士
辯
稱
，
他
專
注
於
心
理
生
活
之
生
理
基
礎
，
不
應
該
被
認
為
是
蘊
含
形
上
學
的
唯
物
論
。
關
於

最
後
因
，
他
公
開
宣
稱
不
可
知
論
。
但
是
在
他
的
觀
點
里
，
道
德
必
須
切
斷
形
上
學
和
神
學
的
預
設
而
鬆
綁
，

並
在
對
人
的
科
學
性
研
究
中
找
到
穩
固
的
基
礎
。
他
對
這
些
研
究
的
貢
獻
之
一
，
是
他
堅
持
人
的
生
活
的
統
一

西洋哲學史



性
。
例
如
，
孔
地
雅
談
到
給
予
一
個
雕
像
這
個
或
那
個
感
覺
是
不
當
的
，
感
覺
不
僅
是
互
相
依
賴
，
而
且
緊
密

地
與
其
他
官
能
聯
繫
在
一
起
。

一
二
、
台
然
的
歷
史

.. 
布
方
、
赫
地
內
和
波
內
特

法國敵蒙運動(二〉

狄
德
羅
以
他
的
意
見
表
示
，
在
某
種
狀
況
下
，
沒
有
比
園
於
方
法
成
見
更
浪
費
時
間
的
事
。
他
說
，
特
別

對
一
故
而
言
的
自
然
史
，
和
個
別
而
言
的
植
物
學
是
這
樣
的
。
當
然
，
他
的
意
思
不
是
說
任
何
科
學
都
可
以
用

純
然
隨
意
的
態
度
去
研
究
而
獲
益
。
他
的
意
思
是
，
如
果
我
們
圍
於
要
發
現
某
種
普
遍
的
、
可
以
應
用
到
所
有

科
學
之
上
的
方
法
的
先
入
之
見
，
則
我
們
只
是
在
浪
費
時
間
。
例
如
去
假
設
用
在
數
學
上
的
方
法
也
可
以
用
在

植
物
學
上
，
這
是
荒
謬
的
。
適
用
於
植
物
學
研
究
的
方
法
或
系
統
的
形
式
，
必
額
從
這
個
科
學
的
主
題
事
物
的

特
性
上
獲
得
。

狄
德
羅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受
到
布
方
的
一
般
與
特
殊
的
自
然
歷
史
(
目
的
阱
。
江
O
B
E
S
E
-
思
S
E
R

-
M
m
E
S
E
E
-
可
S
l
g
)
之
較
前
幾
珊
的
影
響
，
形
成
這
樣
的
觀
點
。

ω
布
方

(
G
g品
。
的l
F
B
E
F
O
G
-
o
B兮
切
已

F
P
3
2
l

∞
∞
)
在
剛
才
提
到
的
書
的
導
言
式
反
省
中
堅

持•• 

建
立
一
個
科
學
方
法
理
想
，
然
後
叉
企
閏
強
迫
所
右
科
學
研
究
的
分
支
進
入
這
個
方
法
的
框
架
，
是
一
大

錯
誤
。
譬
如
在
數
學
中
，
我
們
清
楚
地
固
定
符
缺
的
意
義
，
然
後
我
們
可
以
用
演
繹
方
式
進
行
，
揭
示
出
發
點

的
含
義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所
關
心
的
，
不
是
像
數
學
襄
由
我
們
決
定
的
概
念
或
符
號
的
意
義
，
而
是
那
存
在
的

自
然
時
，
我
們
無
法
如
此
做
。
真
理
在
數
學
中
，
是
不
同
於
它
在
自
然
科
學
中
的
樣
子
。
在
後
者
，
我
們
必
氯

. 71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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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現
象
的
觀
察
開
始
，
並
且
只
有
在
觀
察
的
基
礎
上
，
我
們
才
能
借
類
比
之
助
形
成
普
遍
的
結
論
。
最
後
我
們

可
以
見
到
個
別
的
事
實
如
何
銜
接
在
一
起
，
而
普
遍
真
理
如
何
在
這
些
個
別
事
實
中
被
例
證
出
來
。
但
是
我
們

無
法
使
用
數
學
的
演
繹
方
法
。
布
方
是
皇
家
花
園
的
管
理
者
，
我
們
的
確
可
以
清
楚
的
君
出
，
他
所
說
的
一

切
，
有
力
地
應
用
在
植
物
學
領
域
之
上
。

布
方
拒
絕
任
何
單
一
理
想
的
、
普
遍
可
以
應
用
的
科
學
方
法
之
嚴
格
概
念
，
同
時
也
拒
絕
把
有
機
物
依
嚴

格
界
限
或
限
制
區
分
而
加
以
清
楚
分
類
或
分
種
的
想
法
。
即
使
林
內

(
F
E
g
o
m
)
的
植
物
學
研
究
里
，
在
這
方

面
也
錯
了
。
因
為
他
隨
意
地
選
擇
植
物
的
某
些
特
徵
，
作
為
分
類
的
關
鍵
，
然
而
我
們
不
能
用
這
種
方
式
理
解

自
然
。
自
然
有
連
續
性
，
有
漸
進
的
轉
變
，
沒
有
被
嚴
格
區
分
的
類
型
。
換
句
話
說
，
布
方
以
類
之
系
列
或

鏈
的
觀
念
，
取
代
截
然
劃
分
的
分
類
體
系
觀
念
，
根
攘
觀
察
到
的
血
緣
關
係
'
來
決
定
系
列
之
每
一
部
分
的
成

員
。
他
並
未
拒
絕
種
類
概
念
之
整
體
。
不
過
，
種
是
一
重
事
物
在
觀
察
到
的
特
徵
上
，
彼
此
之
間
較
其
他
事
物

更
為
相
像
。
認
為
我
們
的
分
類
表
達
了
對
不
變
本
質
的
理
解
，
是
一
項
錯
誤
。
假
如
我
們
願
意
，
我
們
可
以
說

布
方
是
用
洛
克
所
謂
的
「
名
目
本
質
」
來
理
解
分
類
的
。
但
是
他
的
重
點
在
於
，
我
們
應
該
追
隨
觀
察
到
的
自

然
，
並
且
保
持
我
們
分
類
概
念
的
彈
性
，
以
替
代
建
構
一
個
固
定
的
概
念
框
架
而
迫
使
自
然
去
適
合
它
。
如
果

我
們
只
是
關
切
我
們
的
觀
念
或
定
義
以
及
它
們
的
內
涵
，
則
後
面
那
個
程
序
將
會
是
適
合
的
。
但
是
像
在
植
物

學
裹
，
我
們
關
切
的
是
知
道
真
實
，
而
非
一
個
類
似
於
數
學
系
統
的
觀
念
系
統
。

說
布
方
的
觀
點
在
某
種
方
式
上
為
進
化
理
論
開
了
路
，
也
許
是
對
的
。
然
而
並
沒
有
權
利
由
他
的
種
類
系

列
或
鏈
的
觀
念
，
推
論
說
他
本
人
主
張
了
進
化
理
論
。
他
的
確
想
到
當
外
在
條
件
使
生
存
可
能
時
，
數
種
有
機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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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類
型
出
現
在
一
連
續
系
列
中
。
但
是
他
沒
有
說
過
一
個
種
經
由
轉
變
而
成
為
另
外
一
個
種
。
他
所
想
的
毋
寧

是
一
種
有
生
命
物
的
理
想
基
型
，
表
現
神
聖
計
晝
的
統
一
性
，
這
計
畫
共
有
無
限
種
可
能
的
具
體
形
式
。
並
且

即
使
這
些
具
體
的
類
型
不
是
固
定
的
和
嚴
格
的
，
每
一
者
的
創
造
都
是
一
項
特
殊
的
行
動
。

ω
系
列
的
觀
念
也
出
現
在
赫
比
內

(
M
O
B
-
E
H
V
Z
m
H
O
M
H

各

E
O
C
旦
出
I
H
S
S
的
著
作
襄
。
對
他
而
言
，

自
然
所
面
對
的
問
題
，
是
以
儘
可
能
最
完
美
的
方
式
，
去
實
現
滋
養
、
成
長
和
繁
殖
三
項
生
命
功
能
，
在
某
種

意
思
下
，
所
有
物
質
都
具
有
這
些
功
能
。
自
然
對
此
問
題
的
解
決
，
表
現
在
人
的
身
上
，
因
之
就
物
質
世
界
而

言
，
人
是
諸
系
列
的
最
頂
點
。
但
是
我
們
可
以
想
像
一
種
活
力
的
逐
級
解
放
序
列
，
從
物
質
和
對
物
特
質
器
官

的
倚
頓
襄
解
放
，
活
力
是
實
體
的
一
項
根
本
特
徵
。
這
種
想
法
使
我
們
得
到
純
粹
理
智
的
觀
念
。

ω
然
而
，
在
純
然
直
線
的
系
列
理
論
上
，
有
相
當
的
困
難
存
在
。
而
我
們
發
現
內
特

(
3
屆

1
3
)建
議
，

自
然
可
能
產
生
不
同
的
系
列
主
線
，
它
們
自
身
再
產
生
附
屬
的
支
線
。
在
帕
拉
斯

(
M
M
O
H
O
H
m
F
E
S
E
-
E

=
企
I
Z
=
)
這
位
德
國
的
自
然
主
義
者
與
旅
行
家
處
，
我
們
君
到
用
樹
與
不
同
枝
幹
所
作
的
比
喻
。
而
在
布

方
本
人
處
，
我
們
則
君
到
了
網
狀
組
織
的
比
喻
。

四
、
波
斗
士
口
同
維
澈
的
力
本
說
(
岳
之

E
m
B
E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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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把
敵
蒙
運
動
當
作
反
對
所
有
超
自
然
宗
教
的
思
想
運
動
，
技
士
高
維
澈
(
悶
。
"
。
同

E
S
Z
】w
g
g
i
n
v
.

-
2
戶
占
3
這
位
耶
穌
會
會
士
，
顯
然
不
能
被
列
敵
蒙
運
動
哲
學
家
之
一
。
但
是
該
詞
不
應
該
只
是
在
這
種
侷
限

的
意
義
下
使
用
。
誠
然
我
們
現
在
處
理
的
是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
而
設
士
高
雄
撤
出
生
於
哈
居
抄
(
同
品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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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法
國
人
。
但
是
有
十
年
時
間
(
5泣
1

巴
)

此
處
是
對
他
做
少
許
評
論
的
最
方
便
之
處
。

一
七
四
0
年
浪
士
高
維
澈
被
任
命
為
羅
馬
學
脫
(
岡
州
。
s
g
n

。
口
。
∞
0
)
(
現
在
是
格
里
哥
利
大
學
(
岳
。

G
H
O怕
。
民
巴
巴
巴S
E
q
)
)
的
數
學
教
授
，
在
他
擔
任
這
個
職
位
時
，
他
出
版
了
多
種
有
關
數
學
和
天
文
學
主

題
的
論
文
。
一
七
五
八
年
他
在
維
也
納
出
版
他
的
「
自
然
哲
學
理
論
」
q
z
z
g
H
U
F
E
O
B
E
S
-
-
m

岳
g
H
F
P

E

兮
的
官
且

Z
E
S
E
-
o
∞
O
B
i
H
E
B
E
B
E
S
O
M
U
S
E
-
z
E
)。在
一
次
停
留
英
國
期
間
，
他
被
選
為
皇

家
學
會
的
會
員
，
並
且
在
一
七
六
九
年
受
到
皇
家
學
會
的
邀
請
，
進
行
一
次
到
加
利
一
幅
尼
亞
觀
察
金
星
通
過
子

午
線
的
旅
程
，
不
過
，
西
班
牙
政
府
將
耶
穌
會
驅
逐
出
境
的
事
件
，
阻
礙
了
他
接
受
邀
請
。
一
七
八
五
年
，

在
他
由
巴
黎
返
回
到
義
大
利
之
後
，
他
出
版
了
五
冊
的
「
光
學
與
天
文
學
論
集
」
(
O
M
U
O
E
Z
E
S
E
-
m
旦

。
可
己
的
H
H
E
R
S
R

。

B
B
E
B
)
。
在
其
他
著
作
方
面
，
我
們
可
以
提
到
他
的
「
宇
宙
要
素
」

口
口
言
O
H
m
m
o
B
E
V
o
m
g
p
H

斗
2
)

，
他
在
巴
黎
擔
任
海
軍
的
光
學
指
導
員
，
並
且
無
論
如
何
，

西洋哲學史

(
開-
O
B
O
E
m

。

在
混
士
高
維
澈
的
君
法
裹
，
沒
有
兩
物
體
間
的
真
正
接
觸
遣
回
事
。
牛
頓
引
力
理
論
的
結
果
，
已
經
顯
示

了
動
作
是
有
距
離
的
動
作
。
因
此
我
們
不
可
以
再
假
設
運
動
或
能
量
，
藉
由
直
接
接
觸
而
傳
遞
。
取
而
代
之

的
，
我
們
必
須
假
定
原
子
彼
此
間
的
互
相
吸
引
或
排
斥
，
但
是
永
連
不
會
真
正
地
接
觸
到
彼
此
。
每
個
原
子
在

空
間
中
擁
有
一
個
位
置
，
並
且
每
個
原
子
具
有
潛
藏
的
力
量
，
意
卸
任
何
兩
個
原
子
彼
此
相
五
吸
引
或
拼
斥
。

對
所
有
大
於
某
一
給
定
距
離
以
上
的
臣
離
，
這
個
力
量
是
一
吸
引
力
，
隨
臣
離
之
平
方
成
反
比
變
化
。
在
較
小

區
離
的
情
況
裹
，
這
力
量
在
某
一
距
離
的
情
況
中
是
吸
引
力
，
在
另
一
情
況
中
是
排
斥
力
。
但
在
這
裹
，
支
配



吸
引
力
和
排
斥
力
的
法
則
尚
未
被
發
現
，
不
過
，
根
接
投
士
高
維
澈
的
君
法
，
如
果
我
們
無
限
制
地
縮
小
距

離
，
則
排
斥
的
力
量
無
限
制
的
增
加
。
因
此
，
兩
個
原
子
永
遠
不
可
能
直
接
接
觸
。
原
子
組
織
當
然
有
的
，
但

沒
有
組
織
能
像
另
一
個
組
織
一
樣
占
領
同
一
個
空
間
。
因
為
當
一
個
組
織
接
近
另
一
個
時
，
兩
個
組
織
的
原
于

之
間
的
排
斥
力
，
會
在
一
個
點
上
增
加
到
使
它
無
法
克
服
的
程
度
。
不
用
說
，
故
士
高
維
澈
並
不
是
主
張
原
于

是
唯
一
的
實
在
。
他
只
是
談
論
物
體
，
並
且
按
著
顯
示
他
的
動
力
原
子
論
如
何
能
移
應
用
到
機
械
和
物
理
學
的

問
題
上
。五

、
重
農
主
義
者

.. 
哥
斯
內
和
社
爾
果

法國融蒙運動(二)

進
步
的
觀
念
鼓
舞
著
百
科
全
書
派
的
人
，
它
們
表
現
在
科
學
的
成
長
，
以
及
相
對
應
的
迷
信
的
解
放
中
。

理
智
上
的
敵
蒙
，
要
伴
隨
有
宗
教
容
忍
的
增
進
'
和
政
治
、
社
會
的
改
革
。
進
步
的
觀
念
也
出
現
在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經
濟
學
家
，
被
稱
為
「
重
最
主
義
者
」

(
E
U
B
E
R
E
C的
一
畫
人
的
理
論
襄
。
這
個
名
稱
是
尼
慕
赫

(
巳
忌
。
注
音
Z
O
B
S
E
-
-斗
也
t
z
-
3
所
創
，
他
屬
於
這
個
團
體
。
這
些
重
農
主
義
者
原
先
稱
呼
自
己
為

經
濟
學
家
，
但
是
他
們
特
別
的
名
稱
(
由
希
臘
臘
字
M
H
E
g缸
，
自
然
，
和
w
g
g
戶
口
，
統
御
，
二
字
組
合
而
成
)

頗
為
巧
妙
，
因
為
它
引
人
注
意
他
們
的
基
本
主
張
。
也
就
是
認
為
有
自
然
的
經
濟
法
則
存
在
，
並
且
經
濟
的
進

步
，
是
依
輯
於
我
們
放
任
這
些
法
則
不
受
限
制
地
的
運
作
。

. 75 .第二章

由
此
立
場
而
來
，
政
府
應
該
對
經
濟
事
務
干
預
的
越
少
越
好
。
社
會
是
建
立
在
一
個
契
約
之
上
的
，
接

此
，
個
人
甘
受
對
他
的
自
然
自
由
之
限
制
，
當
後
者
的
行
使
與
他
人
的
權
利
不
相
容
時
。
市
政
府
應
當
限
制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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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
以
確
保
這
項
契
約
的
達
成
。
如
果
它
試
圖
在
經
濟
領
域
中
干
預
，
例
如
藉
由
限
制
競
爭
，
萬
保
有
特
權
和

壟
斷
，
則
它
是
在
試
圖
干
預
「
自
然
法
則
」
的
運
作
。
並
且
這
種
干
預
不
會
帶
來
好
處
的.• 

自
然
知
道
什
麼
是

最
好
的
。

西洋哲學史

這
並
不
意
謂
這
些
重
農
主
義
者
是
熱
切
的
民
主
主
義
者
!
1

意
指
人
民
統
治
觀
念
的
熱
心
提
倡
者
。
相
反

的
，
他
們
傾
向
於
指
望
開
闊
專
制
體
制
，
作
為
改
進
他
們
政
治
的
一
項
方
法
。
不
干
預
及
自
由
放
任
位
巴
閻
明
白

A
且
同
0
)的
理
論
，
的
確
適
於
使
用
在
革
命
上
，
作
為
自
由
之
普
遍
要
求
的
一
部
分
，
事
實
上
它
們
也
被
如
此
使

用
了
。
但
是
無
論
哥
斯
內
或
杜
爾
果
，
都
不
能
被
稱
為
是
革
命
的
提
倡
者
，
或
是
以
人
民
統
治
取
代
君
主
統
治

主
張
的
提
倡
者
。

ω
弗
蘭
斯
瓦
﹒
哥
斯
內

(
F
S
g
z
o
g
g
a
戶
。
這l
口
斗
志
研
習
醫
學
和
外
科
，
做
了
路
易
十
五
(

Z
E
m
M

〈
)
的
醫
師
。
但
是
在
宮
中
的
期
間
，
他
專
心
研
究
經
濟
學
，
重
漫
主
義
者
團
體
就
是
圍
繞
著
他
和

古
赫
內

Q
o
g
兮

G
S
E
a
-
=
H
N
I
U
S為
中
心
。
哥
斯
內
為
百
科
全
書
寫
了
一
些
有
關
經
濟
事
務
的
文

章
。
在
其
他
著
作
方
面
中
，
他
還
出
版
了
農
業
王
國
經
濟
管
理
的
→
般
準
則

(
Z
m且
自
g

∞
合
會
已
岳
母

∞
。2
月

B
B
S
H

恥
的
。g
E

宮
。

2

口

8
3
g
o
n

抽
泣
。
。FH
a

∞
)
和
同
一
年
的
經
濟
圖
表
及
其
解
釋
|
i

鼓
利
皇
家
經
濟
節
錄

(
d
z
o
E
A
r
s
。
B
E
Z
O
E
o
n
g
口

R
H
U
-
-
C
O
H
E
P

。
Z
O
M
H
門
巴
"
已
O
M
A
m
g
g
E
B

峙
。
山
、
已
。
間
已
。
的
已
身
〉

。

根
攘
哥
斯
內
的
君
法
，
國
家
的
財
富
布
賴
於
農
業
生
產
。
.
唯
有
那
種
勞
動
，
是
真
正
有
生
產
力
，
增
加
原
料

物
質
之
量
。
並
且
國
家
的
財
富
還
有
韻
於
這
些
產
品
之
超
過
生
產
它
們
花
費
。
製
造
業
和
商
業
只
是
給
予
這
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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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產
出
來
的
財
富
(
原
料
物
質
，
包
括
像
金
屬
)
新
的
形
式
，
以
及
將
財
富
由
一
手
轉
運
到
另
一
手
。
因
之
他

們
是
「
不
結
果
實
的
」
，
不
是
「
能
產
的
」
，
不
過
這
樣
說
，
並
不
表
示
他
們
沒
有
用
的
。

因
此
，
地
主
的
利
益
與
社
會
的
利
益
是
一
致
的
。
農
業
的
生
產
越
多
，
國
家
的
財
富
就
越
多
。
或
者
，
像

哥
斯
內
的
說
法
，
貧
窮
的
最
夫
，
貧
窮
的
王
國
;
貧
窮
的
王
園
，
貧
窮
的
國
玉
。
「
掙
產
品
」
的
增
加
因
此
應

該
是
實
務
經
濟
學
家
的
目
標
。
買
賣
分
配
財
富
;
但
是
商
業
與
製
造
階
級
以
國
家
的
消
費
獲
取
他
們
的
利
潤
，

而
公
眾
的
利
益
要
求
這
種
消
費
應
該
被
儘
可
能
的
降
低
。
國
家
的
收
益
有
賴
於
農
業
勞
動
的
淨
產
品
，
應
該
來

自
土
地
的
稅
捐
。

這
種
犧
牲
工
業
和
商
業
，
對
農
業
生
產
異
樣
的
強
調
，
不
是
所
有
重
農
主
義
共
有
的
，
而
是
這
團
體
中
一

些
重
要
成
員
的
特
色
。
亞
當
﹒
史
密
斯
(
〉
昔
日
的

B
E
S
在
他
一
七
六
四
l

六
年
造
訪
巴
黎
期
間
結
識
哥
斯

肉
，
對
他
有
高
評
價
;
但
是
，
雖
然
他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受
重
最
主
義
者
的
影
響
，
他
並
不
同
意
將
工
業
與
商
業

描
述
為
「
不
結
果
實
的
」
。

ω
杜
爾
果
(
〉
B
O
M
H
。
σ
O
H
H
M
m
o
ρ
z
g
g

品
。
F
E
H
g
a
o
E
g
o
-
=
N

斗
l

∞
戶
)
起
先
攻
讀
神
職
，
但

在
任
命
神
職
之
前
就
放
棄
了
學
棠
，
然
後
擔
任
了
不
同
的
議
會
的
與
行
改
的
職
務
。
他
是
伏
爾
泰
的
朋
友
，
因

此
也
認
識
了
哥
斯
內
、
古
赫
內
、
都
彭
﹒
德
尼
慕
赫
和
其
他
重
最
主
義
學
派
的
經
濟
學
家
。
除
了
關
心
實
際
的

經
濟
改
革
外
，
他
寫
了
許
多
的
論
著
與
文
章
，
有
些
一
是
為
百
科
全
書
寫
的
。
一
七
七0
年
他
寫
了
穀
類
自
由

貿
易
信
簡

(
F
E
R
B
E門
戶
戶
口
σ
叩
門
本
E
g
B
B
R
g
a
o

閻
明
"
宙
間
)
，
一
七
七
六
年
他
出
版
獨
立
成
珊
的
財

富
形
成
與
分
配
之
探
討

(
m
R
E
M
-

。
g
m
E
E

『R
B
E
S
E
E
m
-

芷
江
Z
H
E
口
已
B
H
Z
F
g
m
2
)，
這
篇
文

• 77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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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起
初
曾
在
一
七
六
九
|
七

0
年
出
現
在
一
期
刊
上
。
一
七
七
四
年
他
被
任
命
為
海
軍
軍
長
(
昌
在
的
芯
片
丘

吉
立

8
)

，
不
久
之
後
成
為
監
查
官
上
將
(
們
。B
H
U白
色

O
H
O
B
o
s
-
)。在
後
面
那
個
實
際
上
是
財
務
部
長

的
職
位
上
，
他
加
強
經
濟
並
且
成
功
的
提
昇
了
國
家
的
聲
譽
。
起
初
，
他
享
有
國
王
的
支
持
。
雖
然
他
為
教
育

系
統
和
貧
窮
救
濟
所
立
的
計
畫
，
已
經
為
閻
王
貢
獻
良
多
，
但
是
他
的
廢
丘
特
權
、
使
所
有
階
級
都
得
納
稅
、

以
及
穀
物
之
自
由
買
賣
等
計
畫
，
為
他
招
來
許
多
敵
人
。
最
後
他
被
迫
於
一
七
七
六
年
辭
職
。
在
餘
生
里
，
他

將
自
己
投
入
研
究
之
中
。

作
為
一
位
經
濟
學
家
，
杜
爾
果
採
用
哥
斯
內
有
關
土
地
是
唯
一
財
富
來
源
，
和
有
關
工
商
業
完
全
自
由
的

觀
念
。
但
是
他
不
只
是
一
位
經
濟
學
家
。
譬
如
，
在
百
科
全
書
中
他
有
關
存
在
的
文
章
里
，
他
建
立
了
一
種
實

證
主
義
的
解
釋
。
一
切
所
呈
現
的
，
是
現
象
的
雜
多
，
它
們
相
五
之
間
的
關
係
隨
時
在
變
化
。
但
在
某
些
現
象

集
團
裹
，
有
著
相
對
來
說
是
持
續
的
統
合
關
係
。
這
些
集
團
之
一
就
是
我
們
所
稱
的
自
己
或
自
我
，
一
個
特
殊

的
知
覺
集
團
，
和
快
樂
及
痛
苦
的
知
覺
或
感
覺
相
關
聯
。
肯
定
外
在
世
界
的
存
在
，
是
肯
定
其
他
或
者
是
直
接

給
予
、
或
者
是
被
假
設
的
現
象
集
團
，
在
空
間
或
因
果
關
係
中
與
己
對
立
。
因
此
存
在
對
我
們
而
言
是
指
存
在

為
一
主
體
，
或
是
指
在
空
間
和
因
果
關
係
系
統
中
，
作
為
一
個
主
體
而
存
在
。
什
麼
是
存
在
自
身
，
或
者
離
開

了
空
間
|
|
時
間
和
因
果
關
係
系
統
，
存
在
物
是
什
麼
樣
子
的
問
題
，
不
是
我
們
能
勝
任
去
回
答
的
問
題
。
換

句
話
說
，
我
們
無
法
解
答
形
上
學
問
題
。
科
學
關
心
的
是
現
象
的
描
述
，
並
非
「
終
極
問
題
」

杜
爾
果
在
歷
史
之
實
證
主
義
解
釋
的
發
展
上
有
重
要
性
。
異
於
動
物
的
歷
史
，
人
類
歷
史
是
有
進
步
的
，

意
即
一
代
的
理
智
成
就
，
被
下
一
代
所
繼
承
、
發
揚
並
超
越
。
在
每
一
個
文
化
階
段
，
我
們
真
的
可
以
發
現
某

西洋哲學史



種
循
環
模
式
。
不
過
全
盤
君
來
，
人
類
的
理
智
進
步
經
三
個
主
要
階
段
:
宗
教
的
、
哲
學
的
或
形
上
學
的
、
以

及
科
學
的
。
在
這
第
三
階
段
，
數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跨
過
了
思
辨
形
上
學
，
而
且
為
進
一
步
的
科
學
進
步
和
社

會
、
經
濟
生
活
的
新
形
式
奠
下
基
礎
。
因
此
杜
爾
果
預
先
討
論
了
在
下
一
世
紀
被
奧
古
斯
特
﹒
孔
德
(
〉
a
g
g

n
。

E
0
)
詳
細
闡
釋
的
歷
史
之
解
釋
。
雖
然
從
經
濟
學
的
觀
點
，
他
應
該
和
哥
斯
內
以
及
其
他
重
最
主
義
而
歸

為
一
類
，
但
從
較
廣
的
哲
學
觀
點
，
他
可
以
和
百
科
全
書
的
編
者
，
亞
藍
貝
特
及
狄
德
羅
歸
為
一
類
。

斗
〈
、H
P
W

論

法國融蒙運動(二〉

法
國
獻
蒙
運
動
經
常
令
人
聯
想
到
粗
糙
的
唯
物
論
，
以
及
像
黑
衛
休
斯
、
拉
美
特
里
、
霍
爾
巴
哈
等
人
的

反
宗
教
論
爭
，
這
無
疑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它
當
然
是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哲
學
的
一
個
真
實
面
向
，
但
是
該
運
動
的

精
神
可
能
更
表
現
在
像
亞
藍
貝
特
、
狄
德
羅
和
杜
爾
果
這
些
人
的
身
上
。
他
們
傾
向
於
戒
除
對
終
極
實
在
做
獨

斷
的
宣
告
，
並
且
指
望
科
學
的
進
步
和
宗
教
容
忍
的
滋
長
，
帶
來
新
而
理
性
的
社
會
與
政
治
生
活
方
式
。
十
八

世
紀
的
法
國
哲
學
無
疑
為
法
國
大
革
命
舖
了
路
，
但
是
哲
學
家
們
的
目
標
不
是
流
血
革
命
，
而
是
知
識
的
推
廣

以
及
經
由
知
識
的
散
播
達
成
社
會
的
改
革
。
我
不
是
有
意
暗
示
這
些
哲
學
家
的
哲
學
觀
點
是
適
當
的
，
或
者
我

同
意
他
們
的
反
形
上
學
觀
點
。
同
時
，
只
從
某
些
作
者
的
獨
斷
唯
物
論
就
去
評
論
他
們
，
也
是
一
項
錯
誤
。
前

面
已
經
指
出
，
這
樣
做
忽
觀
了
他
們
作
品
的
綱
領
性
面
向
，
亦
即
企
圖
儘
可
能
的
擴
展
經
驗
實
證
知
識
的
領

域
。
他
們
很
粗
糙
地
期
墓
諸
如
經
驗
心
理
學
與
生
理
學
之
成
長
、
社
會
學
研
究
的
發
展
、
以
及
政
治
經
濟
學
的

興
起
。
到
了
下
一
世
紀
，
觀
念
論
者
感
到
有
調
和
與
綜
合
宗
教
觀
點
、
形
上
學
觀
點
以
及
科
學
觀
點
之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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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這
個
理
想
當
然
預
設
著
科
學
與
實
證
主
義
之
觀
點
的
出
現
，
十
八
世
紀
哲
學
家
在
幫
助
此
觀
點
出
現
上
有

相
當
的
重
要
性
。
根
攘
十
九
世
紀
觀
念
主
義
者
的
君
法
，
科
學
觀
點
要
求
的
不
是
否
定
，
而
是
進
行
更
廣
的
綜

合
來
加
以
修
正
。
至
於
他
們
是
否
成
功
地
做
出
了
這
種
綜
合
，
就
該
另
當
別
論
了
。

附

詮

西洋哲學史

@ 

哲
學
之
要
素
，
在
一
七
五
九
年
版
的
文
學
、
歷
史
與
哲
學
文
革
中
，

w
'

頁

=
-
I
|
六
。

@ 

同
前
，
N
'

頁
五
九
。

H
L
-
H
F

『
H
a
o
』
。
口
戶
『
。
固
自
由
叭
的
。

-
o
已
O
H
m
司
。
H
H
H
M
M
H
A
m
-
-

斗
u
-
。

@ @ 

刊
，
三
七
0
。



第
三
章

盧
梭

-
\......1 

/國、

生
平
和
著
作
|
|
文
明
的
罪
惡
|
!
不
平
等
的
起
源

1
l
l

普
遍
意
志
理
論
的
出
現

|
|
盧
梭
的
成
情
哲
學

、
庄
主
l

和
主
伯
特
作

盧梭(一〉

盧
梭
Q
g
口

M
m
z
z
o
m
肉
。
5
8
2
)
一
七
一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出
生
於
日
內
瓦(
o
g
g
忌
，
是
一
位
鐘

錶
匠
的
見
子
。
一
七
二
五
年
他
被
吽
去
當
一
位
膨
刻
師
五
年
的
學
徒
，
但
是
不
久
他
就
跑
掉
了
。
日
內
瓦
附
近

弓
菲
紐
(
口
。
白
白
宮
。
志
的
牧
師
，
介
紹
這
個
男
孩
給
迪
瓦
朗
夫
人
(
E
S
E
O
已
。
看
R
g
m
)
，
她
將
在
男

孩
的
生
命
中
掛
演
重
要
角
色
。
在
她
的
影
響
下
盧
梭
皈
依
了
天
主
教
，
並
於
一
七
二
八
年
在
都
林
(
吋
但
門
戶
口
)

教
堂
的
信
徒
收
容
所
中
受
洗
，
盧
梭
在
懺
悔
錄
右
。
自
司
2

位
S
C

中
對
此
處
有
最
糟
的
描
寫
。
經
過
一
段
彷
徨

不
定
的
生
活
後
，
一
七
=
二
年
他
再
度
與
迪
瓦
朗
夫
人
會
合
。
先
是
在
沙
貝
西(n
z
s
E
3
)，
後
來
在
抄

赫
梅
特

(
F
o
m
n
F
R
E
E
S
M
)

，
他
與
她
在
一
起
的
生
活
，
日
後
被
他
美
化
為
一
曲
田
園
之
歌
。
就
是
在
這
段

時
間
，
他
得
以
用
閱
讀
來
努
力
彌
補
他
早
期
缺
乏
系
統
教
育
的
追
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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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梭 (J. J. Rousseau) 像

從
一
七
三
八
年

到
一
七
四
0
年
盧
梭

擔
任
一
位
馬
伯
里
夫

人
(
宮
﹒
已O
Z

各
戶
可
)

孩
子
的
家
庭
教
師
，

並
且
在
擔
任
這
個
職

務
期
間
他
結
識
了
，
孔

地
雅
。
一
七
四
二
年

他
去
巴
黎
，
一
七
四

三
年
繼
續
前
往
威
尼

斯
(
〈g
u

〉
做
新
任

法
國
大
使
孔
德
﹒
德

蒙
戴
以
格
(
們
。
自
Z

E
Z
S
E

哲
)
的

秘
書
。
這
兩
位
先
生

並
沒
有
相
處
得
很
好
，
次
年
盧
梭
因
傲
慢
之
故
被
解
職
，
回
到
了
巴
黎
。
一
七
四
五
年
他
第
一
次
遇
見
伏
爾

泰
，
一
七
四
九
年
狄
德
羅
邀
請
他
為
百
科
全
書
撰
寫
有
關
一
音
樂
的
文
章
。
他
也
被
介
紹
去
霍
爾
巴
哈
的
沙
龍



盧梭(一〉

(
的
丘
。
口
)
。
在
同
一
年
，
第
戒
學
距(
H
F
O〉。
"
含5

日
、
巴
巴C
O
D
)提
供
一
筆
獎
金
給
討
論
人
文
科
學
與

自
然
科
學
之
進
步
有
助
於
道
德
的
純
淨
抑
或
墮
落
問
題
的
最
佳
論
文
。
盧
梭
的
論
人
文
科
學
與
自
然
科
學
(

u
u
g
E
B
B

岳
。
〉
泣
的
告
已
的
立

g
g
C

是
得
獎
的
論
文
，
並
且
在
一
七
五
0
年
被
出
版
。
這
本
書
的
作
者

立
刻
變
成
名
人
。
但
是
由
於
他
曾
熱
衷
於
攻
擊
文
閱
及
其
腐
化
使
人
的
後
果
，
他
的
觀
點
並
不
意
外
地
遭
到
百

科
全
書
派
哲
學
家
的
強
烈
反
對
，
並
且
因
而
引
發
一
場
文
字
戰
爭
。
盧
授
已
經
準
備
好
將
與
霍
爾
巴
哈
圈
子
作

出
決
定
性
的
分
裂
。
無
論
如
何
，
他
無
懼
於
對
立
，
決
定
要
競
爭
第
或
學
院
提
供
的
另
一
筆
獎
金
，
這
次
的
問

題
是
關
於
什
麼
是
人
間
不
平
等
的
起
源
，
以
及
它
是
否
被
自
然
法
則
所
許
可
。
他
的
論
人
類
不
平
等
之
起
源
及

基
礎
(
口
z
g
z
a
o
g

岳
。
。
且
吧
。
口S
R
M
E
S
E

丘
。
目
。
吋

E
Z
S
E
明
白
白
。
口
∞
自

8
)
沒
有
獲
得
該

獎
，
但
是
在
一
七
五
八
年
出
版
。
在
此
書
中
，
一
幅
自
然
人
或
者
說
在
自
然
國
度
裹
的
人
的
圖
像
，
被
呈
現
給

我
們
，
那
也
就
是
一
幅
將
文
凹
的
陷
阱
和
累
贅
除
去
後
的
人
類
圖
像
。
人
本
性
上
是
良
善
的
，
但
是
文
明
帶
來

了
不
平
等
、
和
許
多
隨
之
而
來
的
罪
惡
。
在
一
九
五
五
這
同
一
年
，
盧
梭
有
關
政
治
經
濟
學
的
文
章
被
刊
登
在

百
科
全
書
上
。
一
七
五
八
年
獨
立
問
世
為
論
政
治
經
濟
學

(
U
Z
g
E
S
S
F
E

古
巴
徊
的
。
口
。
自
己
。
普
遍

意
志
的
觀
念
在
這
篇
論
文
中
草
度
出
現
。

盧
梭
在
巴
黎
曾
經
一
度
對
生
活
感
到
厭
倦
，
在
他
的
前
兩
本
論
里
反
映
出
這
種
厭
倦
。
他
的
心
轉
向
了
祖

國
故
戚
。
因
此
在
一
七
五
四
年
他
自
法
國
首
都
離
開
，
前
往
日
內
瓦
。
在
那
襄
他
被
迎
接
回
新
教
教
會
。
這
個

改
變
實
在
並
不
意
味
任
何
宗
教
上
的
改
變
。
因
為
正
如
盧
梭
觀
察
到
的
，
如
果
他
在
巴
黎
的
哲
學
朋
友
沒
有
為

他
做
些
別
的
事
，
他
們
至
少
是
逐
漸
地
破
壞
了
他
對
任
何
天
主
教
教
義
可
能
的
信
仰
。
他
在
形
式
上
回
到
新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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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主
要
理
由
，
是
如
他
所
承
認
的
，
希
望
再
獲
得
日
內
瓦
的
公
民
身
份
。
但
是
這
位
哲
學
家
沒
有
在
日
內
瓦
停

留
很
久
，
一
七
五
四
年
回
去
巴
黎
時
，
他
寄
了
一
本
他
在
次
年
問
世
的
論
不
平
等
一
書
的
夜
本
給
伏
爾
泰
，
伏

爾
泰
寫
信
謝
謝
他
，
說
是
為
了
「
你
的
違
反
人
類
的
新
書
」
。

從
一
七
五
六
年
到
一
七
六
二
年
，
盧
梭
在
蒙
特
摩
杭
西
(
宮
。
皂
白
白8
4
)

過
著
退
休
的
生
活
。
這
是

一
段
有
大
量
文
學
活
動
的
時
閉
。
一
七
五
八
年
他
寫
了
亞
藍
貝
特
有
關
戲
劇
之
君
法
P
E
B
v
q
k
o
B
Z
2

宮
門
戶
。
閻
明
可
g
g

已
2
)
，
這
是
一
篇
有
關
百
科
全
書
上
討
論
日
內
瓦
的
文
章
，
在
那
襄
面
亞
藍
貝
特
批
評
日
內

瓦
禁
丘
戲
劇
的
演
出
。
一
七
六
一
年
則
見
到
盧
梭
的
小
說
新
艾
露
綺
絲
(
E
Z
g
a
-
-
o
自
告
。-
8
)的
出

版
。
然
後
在
一
七
六
二
年
問
世
了
他
最
有
名
的
作
品
|
|
社
會
契
約
論
(
巴
巴8
皂
白
押
回
。
立
已
)
，
以
及
愛
彌

兒
(
E
W
E
-
0
)
|
|
有
關
教
育
的
書
。
在
此
之
前
，
盧
梭
已
經
與
狄
德
羅
發
生
爭
執
。
他
與
百
科
全
書
派
哲
學

家
們
的
決
定
性
分
裂
，
在
他
的
道
德
信
簡
(
F
O
H
H
H
B
B
。

E
H
2
)書
中
可
以
君
出
來
，
雖
然
它
們
直
到
一
八
六

一
年
才
被
出
版
。

一
七
六
二
年
出
版
社
會
契
約
論
和
愛
彌
兒
的
後
果
，
是
盧
梭
必
賓
在
瑞
士
避
難
。
但
是
在
日
內
瓦
，
對
他

作
品
的
反
應
也
是
懷
有
敵
意
的
，
一
七
六
三
年
他
正
式
放
棄
了
他
日
內
瓦
公
民
的
身
分
。
一
七
六
五
年
他
出
發

前
往
柏
林
，
但
在
途
中
他
決
定
要
去
英
國
;
一
七
六
六
年
一
月
，
他
和
大
衛
﹒
休
姆
一
起
橫
渡
英
倫
海
峽
，
休

姆
在
英
國
提
供
他
了
避
難
所
。
這
次
的
訪
問
不
能
說
是
完
全
成
功
的
。
在
此
之
前
，
經
常
敏
感
而
多
麗
的
盧
梭

正
受
苦
於
被
害
妄
想
症
，
現
在
他
開
始
懷
疑
休
姆
與
他
的
敵
人
串
通
。
休
姆
由
於
不
了
解
盧
梭
異
常
的
心
理
狀

態
，
因
此
非
常
生
氣
，
特
別
是
當
休
姆
為
他
這
位
朋
友
籌
得
一
筆
皇
家
津
貼
時
;
於
是
休
姆
不
顧
任
何
反
對
的

西洋哲學史



忠
告
，
在
倫
敦
和
巴
黎
發
表
了
他
對
此
事
之
說
興
。
一
七
六
六
年
五
月
，
僅
稜
回
到
法
國
，
在
那
里
他
受
到
宮

第
王
子
公
Z
F
E
S

【M
o
n
s
ε
款
待
如
上
賓
。
一
七
七
0
年
，
在
各
種
流
浪
之
後
，
他
不
顧
可
能
被
捕
的

事
實
回
到
了
巴
黎
。
但
事
實
上
，
雖
然
他
遭
受
到
文
字
說
話
之
征
伐
，
特
別
是
來
自
葛
林
(
G
E
B
B
)和
狄
德

羅
的
，
但
他
並
沒
有
遭
到
警
方
的
打
擾
。
一
七
七
八
年
五
月
他
出
發
前
往
愛
默
維
爾
園
(
即

B
g
s
i
=
0
)，

作
馬
基
﹒
基
哈
坦
(
皂
白
宮
前
已
O
Q
Z
E
E

〉
的
客
人
，
在
那
裹
，
他
逝
世
於
七
月
二
日
。
他
的
懺
悔
錄

(
n
g
p怠
。
口
的
)
和
孤
獨
者
的
幻
想
〈H
N
T
R
E
E
M
g
B
B
Z
H
m

。
臣
也
可0
)
是
死
後
出
版
的
(
一
七
八
二

|
九
)
。
法
蘭
政
府
的
考
察

(
n
g
m
E
O
E
R
E
B
S岳
。
。
。
〈
O
E
B
O

旦
旦

F
Z

旦
)
在
一
七
八
二
年
問

世
。

盧梭(一〉

盧
梭
的
人
格
和
生
活
提
供
了
豐
富
的
材
料
給
心
理
學
家
。
的
確
，
有
部
分
的
問
題
是
歸
因
於
身
體
健
康
的

不
良
。
他
有
數
年
深
受
膀
耽
疾
病
之
苦
，
並
且
他
極
可
能
是
死
於
尿
毒
症
。
但
是
從
一
開
始
，
社
會
調
適
對
他

而
言
就
是
困
難
的
，
雖
然
他
能
移
有
深
刻
的
情
感
和
執
著
，
但
他
太
敏
感
、
多
疑
並
且
不
耐
煩
於
保
持
持
續
的

友
誼
。
一
個
太
過
於
置
身
於
自
我
分
析
的
人
，
經
常
是
無
法
理
解
自
己
或
別
人
。
他
是
一
位
哲
學
家
，
卻
具
有

高
度
情
緒
化
的
性
情
，
他
也
注
意
到
感
情
與
思
想
、
情
緒
與
理
智
之
間
的
緊
張
，
這
種
緊
張
壓
迫
著
他
。
浪

漫
、
易
感
、
具
有
一
種
真
正
的
宗
教
情
操
，
然
而
卻
是
自
我
中
心
和
心
理
不
能
平
衡
，
盧
梭
會
與
百
科
全
書
派

哲
學
家
絕
裂
是
一
點
也
不
稀
奇
。
霍
爾
巴
哈
警
告
休
姆
說
，
他
是
想
要
在
胸
膛
上
溫
暖
一
慷
毒
蛇
。
休
姆
稍
後

提
到
盧
梭
是
「
所
有
人
類
中
最
獨
特
的
一
個
」
，
雖
然
他
後
來
尖
銳
地
評
論
盧
梭
說
，
在
他
的
整
個
生
命
過
程

中
，
他
只
會
感
受
而
己
，
感
性
之
於
他
，
已
被
昇
高
到
前
所
未
見
的
頂
點
。
當
然
，
剖
使
這
樣
也
絕
不
會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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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盧
梭
在
哲
學
史
上
的
重
要
性
。
@

二
、
文
明
的
罪
惡

西洋哲學史

「
這
是
一
個
尊
貴
且
美
麗
的
景
象
，
君
到
人
們
從
所
謂
的
一
無
所
有
中
憑
自
己
的
努
力
提
昇
自
己
。
」
@

這
些
文
字
出
自
盧
梭
論
人
文
科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的
第
一
部
分
的
開
始
。
而
我
們
自
然
地
會
期
望
發
現
，
隨
後
將

有
對
文
閱
恩
惠
的
讚
美
評
價
。
如
果
它
們
是
被
亞
藍
貝
特
這
樣
的
人
寫
的
話
，
我
們
的
期
待
無
疑
地
會
被
實

現
。
但
是
在
盧
梭
的
情
況
中
是
不
一
樣
的
。
我
們
接
著
便
君
到•• 

「
像
身
體
一
樣
，
心
靈
也
有
它
的
需
要•. 

身
體
的
需
要
是
社
會
的
基
礎
，
心
靈
的
需
要
則
是
它
的
裝
飾
。
」
@
這
些
話
的
確
可
以
在
無
害
的
意
義
下
被
接

受
，
即
使
它
們
似
乎
暗
示
了
所
有
非
身
體
的
需
求
的
滿
足
，
不
過
是
社
會
的
非
本
質
性
的
裝
飾
。
但
我
們
直
接

到
的
，
是
藝
術
、
文
學
及
科
學
是
在
鎖
鍊
上
拋
花
環
，
這
些
鎖
鍊
壓
迫
並
窒
息
人
心
中
的
自
由
感
覺
，
人
做
乎

是
為
此
而
生
的
。
這
些
「
裝
飾
」
使
他
們
喜
愛
他
們
的
故
隸
狀
態
。
「
需
要
性
造
就
了
王
冠
，
而
文
學
與
科
學

令
其
變
得
有
力
。
@

這
樣
一
來
，
對
所
謂
文
明
社
會
的
騏
麗
攻
擊
，
便
舖
好
了
路
。
盧
梭
特
別
注
意
到
社
會
生
活
中
的
人
備
性

。
在
一
個
比
較
退
化
的
社
會
形
式
襄
，
人
性
也
許
不
會
在
根
本
上
比
現
在
好
，
但
是
人
們
誠
摯
市
開
放
並
讓
自

己
的
本
來
面
目
為
人
所
見
。
而
現
在
，
「
我
們
不
再
敢
去
想
像
什
麼
是
我
們
的
真
面
目
，
只
能
在
一
種
永
遠
的

束
縛
下
說
謊
。
」
@
人
類
塞
族
的
行
為
都
完
全
相
蝕
，
除
非
有
某
種
非
常
有
力
的
動
機
介
入
;
誠
摯
的
友
誼
和

真
實
的
自
信
被
遺
忘
了
。
因
襲
的
禮
貌
面
紗
遮
蔽
了
所
有
種
類
的
卑
鄙
態
度
。
再
者
，
我
們
粗
鄙
的
咒
語
或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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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會
使
神
之
名
受
到
濫
用
，
但
是
真
正
的
冒
讀
並
不
使
我
們
不
安
。
我
們
不
就
迷
於
無
節
制
的
自
誇
，
我
們
巧

妙
地
責
難
他
人
的
優
點
並
且
技
巧
的
毀
謗
它
們
。
「
我
們
對
其
他
國
家
的
恨
意
減
少
了
，
但
是
愛
國
心
隨
之
誠

絕
。
輕
視
中
包
含
有
無
知
;
而
危
險
的
懷
疑
主
義
卻
隨
後
產
生
。
」
@
盧
梭
不
喜
歡
而
且
不
贊
同
歐
蒙
運
動
中

的
世
界
主
義
精
神
。

在
他
的
文
閉
社
會
的
描
述
裹
，
准
梭
顯
然
把
他
在
巴
黎
的
經
驗
普
遍
化
了
，
在
那
襄
他
一
直
出
現
在
上
流

社
會
，
不
是
由
於
他
的
功
績
，
而
是
在
一
種
可
恥
的
依
賴
狀
態
中
。
然
而
，
他
所
說
的
某
些
部
分
無
疑
是
足
移

真
實
的
，
並
且
提
供
了
塑
材
給
這
位
傳
道
者
。
譬
如
，
在
世
故
的
社
會
襄
過
分
的
自
誇
是
可
笑
的
，
但
是
藉
著

設
法
對
他
人
巧
妙
地
貶
抑
可
以
達
成
同
樣
的
目
的
。
然
而
盧
梭
按
著
將
這
種
事
情
歸
因
於
人
文
科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的
成
長
。
「
我
們
的
心
靈
已
經
隨
人
文
科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進
步
的
程
度
而
腐
壞
了
。
」
@
科
學
的
進
步
是
歸

因
於
「
徒
勞
的
好
奇
心
」
o
@
但
是
，
注
意
到
十
八
世
紀
社
會
的
某
些
黑
暗
面
是
一
回
事
，
指
定
人
文
科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是
這
些
缺
陷
之
原
因
則
是
另
外
一
回
事
。

誠
然
，
盧
梭
努
力
地
藉
由
引
證
歷
史
來
支
持
他
的
主
張
，
他
告
訴
我
們
，
挨
及
成
為
哲
學
之
母
(
非
常
有

問
題
的
一
個
命
題
)
與
精
緻
藝
術
之
母
，
但
是
它
很
快
的
被
大
流
士
(
們
位
自
S
話
也
所
征
服
，
並
且
隨
後
是

希
臘
人
、
羅
馬
人
、
阿
拉
伯
人
，
最
後
是
土
耳
其
人
。
盧
梭
告
訴
我
們
，
希
臘
科
學
的
進
步
迅
速
造
成
荒
淫
的

習
慣
，
並
且
導
致
馬
其
頓
輯
門
(
宮
m
w
g
R古
巴
呂
〕
盲
目
8
)
的
懲
罰
。
「
狄
摩
西
尼
斯
(
巳
O
B
S

岳
g
2
)
的
口

才
，
絲
毫
不
能
使
一
個
被
奢
侈
和
文
藝
弄
虛
弱
的
身
體
回
復
元
氣
。
」
@
相
對
的
，
我
們
可
以
想
想
早
期
浪
斯

人

(
H
V
O
S江山
、
開
H
O
E
S
m
)
和
塞
西
亞
人

C
F
O皆
-
z
g
品
的
美
德
，
更
別
提
那
征
服
羅
馬
的
德
意
志
部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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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單
純
、
無
邪
和
有
德
。
」
@
我
們
也
絕
不
可
忘
記
斯
巴
達

3
3
且
也
!
i

「
科
學
之
徒
勞
無
益
的
永
喧

證
明
」
。
@

此
論
的
第
二
部
分
率
直
地
告
訴
我
們•• 

「
天
文
學
產
生
自
迷
信
，
辯
術
產
生
自
野
心
、
懷
恨
、
虛
骰
、
諂

媚
;
幾
何
學
產
生
自
貪
財
;
物
理
學
產
生
自
無
益
的
好
奇
心
;
而
即
使
是
道
德
哲
學
也
產
生
自
人
類
的
自
負
。

因
此
人
文
科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的
誕
生
乃
歸
因
於
我
們
的
不
道
德
。
」
@
它
們
產
生
自
邪
惡
，
並
且
導
致
邪
惡
的

後
果
。
它
們
產
生
奢
侈
並
且
造
成
衰
弱
。
羅
馬
的
軍
事
力
量
隨
著
其
精
緻
文
藝
的
培
養
而
成
正
比
地
削
弱
。

「
如
果
科
學
的
培
育
是
對
軍
事
晶
質
有
害
，
它
對
道
德
品
質
更
是
如
此
。
」
@
三
個
所
費
不
質
的
教
育
被
提
供

著
，
它
教
授
所
有
的
事
物
，
除
了
道
德
的
廉
潔
與
正
直
之
外
。
對
文
學
、
藝
術
與
科
學
的
精
通
受
到
了
尊
崇
，

但
道
德
的
美
德
卻
得
不
到
報
償
。
在
他
的
論
近
結
尾
之
處
，
盧
梭
記
起
了
他
是
在
向
第
我
學
脫
演
說
，
並
且
正

為
一
項
文
學
獎
而
競
爭
著
。
他
發
現
說
幾
旬
贊
同
諸
如
法
蘭
西
﹒
培
根
、
笛
卡
兒
和
牛
頓
等
的
「
人
畫
導
師
」

@
的
話
，
是
一
項
可
取
的
作
法
。
但
是
他
把
這
些
一
自
然
親
身
意
屬
為
其
學
徒
的
天
才
，
與
「
那
些
教
科
書
作
者

軍
」
@
相
對
比
，
後
者
輕
率
地
闖
開
了
科
學
毆
堂
的
大
門
，
並
且
容
許
徵
不
足
道
的
平
民
百
姓
獲
得
贅
訊
與
觀

念
，
如
果
他
們
不
具
有
這
些
觀
念
會
更
好
些
。
盧
梭
心
中
所
指
何
人
，
不
言
可
喻
。

從
盧
梭
的
批
評
不
難
顯
示
出
他
歷
史
知
識
的
不
足
，
以
及
他
支
持
道
德
退
化
肇
因
於
人
文
與
自
然
科
學
之

成
長
的
論
證
薄
濁
。
如
果
他
今
天
還
活
著
，
他
會
毫
不
猶
疑
地
指
出
，
軍
事
需
要
如
何
刺
激
了
某
些
部
門
的
科

學
研
究
之
發
展
。
而
他
也
會
毫
不
猶
疑
地
堅
持
這
些
進
步
產
生
自
人
類
的
不
道
德
，
並
且
導
致
邪
惡
的
後
果
。

但
是
顯
然
這
些
描
述
有
其
另
外
的
一
面
。
例
如
，
即
使
原
子
物
理
學
中
的
進
步
，
在
某
種
意
義
下
會
得
自
戰
爭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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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刺
激
，
但
研
究
的
成
果
卻
可
以
被
使
用
在
破
壞
性
目
的
以
外
的
目
的
上
。
再
者
，
盧
梭
以
犧
牲
雅
典
去
理
想

化
斯
巴
達
，
以
及
他
的
過
分
誇
獎
德
意
志
部
落
的
美
德
，
是
很
容
易
遭
到
批
判
的
。
無
論
如
何
，
盧
梭
本
人
間

白
地
承
認
，
他
作
品
中
缺
乏
邏
輯
和
秩
序
，
並
且
論
證
薄
弱
。
然
而
，
除
去
明
顯
的
缺
點
外
，
第
一
部
論
擁
有

某
種
重
要
性
，
它
是
百
科
全
書
派
的
假
設
的
反
氣
流
，
後
者
偎
設
人
文
與
自
然
科
學
之
進
步
，
在
普
遍
意
義
下

表
現
了
人
類
的
進
步
。
當
然
，
它
不
應
該
被
現
為
是
對
文
明
社
會
的
徹
底
和
全
盤
拒
絕
。
它
是
在
一
種
觀
念
下

踩
取
的
態
度
與
感
受
之
表
達
，
這
個
觀
念
以
頓
悟
式
的
力
量
降
臨
盧
梭
。
但
是
後
來
，
尤
其
是
在
社
會
契
約
論

中
，
他
著
手
為
人
之
原
始
狀
態
到
組
織
化
社
會
狀
態
的
轉
變
辯
護
，
並
且
探
究
什
麼
社
會
制
度
形
式
，
與
人
的

自
然
善
性
最
為
相
容
，
而
且
最
不
會
使
他
腐
化
或
墮
落
。
更
進
一
步
地
，
在
一
七
五
O
或
一
七
五
一
年
，
盧
梭

似
乎
開
始
計
畫
一
本
有
關
政
治
制
度
的
書
，
但
後
來
當
他
從
筆
記
中
摘
取
了
社
會
契
約
論
的
主
體
後
，
他
便
放

棄
了
它
。
而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他
幾
乎
不
可
能
認
真
地
以
為
，
文
閉
社
會
是
如
此
的
邪
惡
，
以
致
必
氯
完
全
拒

絕
，
即
使
是
在
他
寫
作
第
一
部
論
的
時
展
。
但
是
，
如
果
因
此
而
說
盧
梭
對
人
文
和
自
然
科
學
所
說
的
話
是
不

忠
實
的
，
將
會
是
相
當
錯
誤
的
。
他
還
是
持
有
人
已
經
被
人
偽
丈
闋
的
成
長
和
理
性
主
義
所
腐
化
的
普
遍
觀

念
，
只
是
為
了
適
當
地
描
述
他
的
哲
學
，
我
們
必
讀
用
他
有
關
國
家
和
國
家
功
能
的
積
極
理
論
與
前
者
平
衡
。

在
他
後
來
的
著
作
中
，
的
確
有
某
種
態
度
上
的
改
變
，
但
這
不
等
於
對
他
早
期
作
品
的
一
個
全
盤
取
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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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宇
平
等
的
起
源

如
果
我
們
假
定
人
已
經
被
一
人
偽
文
間
所
腐
化
，
則
什
麼
是
他
已
經
被
改
變
的
自
然
狀
態
、
本
性
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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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
也
就
是
說
，
什
麼
樣
的
積
極
意
義
被
附
于
「
本
性
狀
態
」
一
詞
呢
?
盧
梭
在
他
的
論
人
類
不
平
等
之
起
源

與
基
礎
中
討
論
到
這
個
問
題
。

我
們
當
然
無
法
觀
察
到
本
性
的
狀
態
，
因
為
我
們
只
認
識
社
會
中
的
人
。
人
的
真
正
原
始
狀
態
難
有
經
驗

性
的
研
究
。
我
們
的
解
釋
因
此
必
讀
採
取
一
假
設
性
說
興
的
形
式
。
「
因
之
，
讓
我
們
把
事
實
擺
在
一
邊
，
當

作
它
們
不
影
響
問
題
。
在
處
理
這
主
題
上
，
我
們
可
以
從
事
的
研
究
，
必
須
不
被
認
為
是
歷
史
的
真
理
，
只
是

純
粹
條
件
性
和
假
設
性
的
推
理
，
經
過
算
計
用
以
說
閉
事
物
的
本
性
，
而
不
是
用
以
確
定
它
們
的
起
源
，
就
像

我
們
的
物
理
學
家
每
天
所
做
關
於
世
界
之
形
成
的
假
設
一
樣
。
」
@
在
做
法
上
，
這
意
謂
著
我
們
必
鎮
先
拿
人

目
前
的
樣
子
，
然
後
將
他
抽
離
所
有
超
自
然
的
稟
賦
，
和
那
些
只
有
經
過
長
期
社
會
發
展
過
程
才
能
獲
得
的
能

力
。
實
在
來
說
，
我
們
必
讀
抽
離
的
是
社
會
本
身
。

當
我
們
這
樣
做
時
，
我
們
發
現
人
「
在
第
一
棵
橡
樹
旁
填
飽
他
的
飢
餓
，
在
第
一
條
小
河
邊
解
緩
他
的
口

渴
;
在
能
供
給
他
一
餐
的
樹
腳
下
找
到
他
的
床
;
並
且
由
於
這
樣
，
他
所
有
的
慾
草
都
滿
足
了
。
」
@
這
樣
的

人
將
是
身
體
強
健
的
，
不
怕
野
獸
，
即
使
不
靠
力
量
也
會
靠
技
巧
而
勝
過
牠
們
;
由
於
致
病
的
因
素
極
少
，
因

此
不
太
需
要
醫
藥
，
更
不
需
要
醫
生
。
他
主
要
的
關
心
將
是
自
我
保
存

9
0月
I
H
U
B
串
門
S
Z

。
忌
。
他
的
現

覺
、
聽
覺
、
嗅
覺
會
被
鍛
鍊
，
但
觸
覺
和
味
覺
則
否
，
後
者
滿
足
於
溫
柔
與
聲
色
。

野
蠻
人
如
何
與
野
獸
分
別
呢
?
「
與
其
說
是
構
成
人
與
畜
生
特
別
差
異
的
理
智
，
倒
不
如
說
是
人
類
的
自

由
特
質...•.. 

特
別
是
他
對
這
種
自
由
的
意
識
，
使
他
靈
魂
的
精
神
性
展
露
無
遺
。
因
為
物
理
學
可
以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
說
間
感
官
的
機
械
結
構
和
觀
念
的
形
成
過
程
;
但
是
在
意
志
或
選
擇
的
力
量
，
以
及
這
種
力
量
的
感
受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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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
只
能
找
到
純
粹
精
神
性
的
活
動
，
機
械
論
原
理
完
全
無
法
說
明
它
們
。
」
@
因
此
盧
梭
徹
底
地
拒
絕
人
的

純
粹
唯
物
論
與
機
械
論
解
釋
的
適
當
性
。

使
人
與
畜
生
進
一
步
區
別
的
性
質
，
是
前
者
自
我
改
善
的
能
力
，
他
的
可
完
美
性
。
但
是
人
最
初
是
受
直

接
的
欲
墓
、
受
本
能
和
感
受
所
控
制
。
「
想
或
不
想
，
要
或
害
怕
，
必
定
是
他
靈
魂
最
初
的
和
幾
乎
唯
一
的
動

作
，
直
到
新
的
環
境
引
起
他
能
力
的
新
發
展
。
」
@
野
蠻
人
的
欲
望
從
未
超
出
他
身
體
的
欲
望
。
「
在
宇
宙
間

他
承
認
的
唯
一
可
欲
，
就
是
食
物
、
女
人
和
羊
;
他
害
怕
的
唯
一
災
難
，
就
是
痛
苦
與
饑
鐘
。
」
@

盧
梭
想
像
著
人
「
在
樹
林
襄
排
徊
上
下
，
不
必
勤
奮
、
不
必
說
話
以
及
不
必
有
家
，
對
戰
爭
和
所
有
結
盟

行
為
是
同
等
的
陌
生
者
，
他
飯
不
需
要
他
的
同
伴
生
物
，
也
沒
右
任
何
傷
害
他
們
的
想
法
。
」
@
因
此
，
人
被

描
寫
成
沒
有
社
會
生
活
，
而
且
尚
未
達
到
反
省
的
層
次
。
我
們
能
說
這
樣
的
人
具
有
道
德
特
性
嗎
?
在
嚴
格
的

意
義
下
，
不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在
自
然
狀
態
的
人
，
可
以
被
稱
為
是
惡
的
。
我
們
無
權
推
論
說
:
因
為
人
在
他

最
原
初
狀
態
不
共
有
善
的
觀
念
，
他
因
此
是
惡
的
。
此
外
，
沒
有
「
我
的
」
和
「
你
的
」
分
別
的
地
方
，
就
沒

有
清
楚
的
正
義
與
不
正
義
概
念
;
但
這
不
表
示
人
們
沒
有
這
些
概
念
時
，
必
定
以
暴
力
和
聲
忍
的
方
式
行
動
。

霍
布
士
描
寫
自
然
狀
態
為
所
有
人
對
所
有
人
戰
爭
的
狀
態
，
是
不
能
得
到
支
持
的
。
在
說
自
愛
是
根
本
動
力

時
，
霍
布
士
是
對
的
;
但
是
作
為
自
我
保
存
動
力
意
義
下
的
自
愛
，
本
身
並
不
包
含
罪
惡
和
暴
力
。
起
初
個
人

很
少
注
意
到
他
的
伙
伴
們
;
而
當
他
這
樣
做
了
時
，
自
然
的
或
天
生
的
同
情
感
覺
開
始
作
用
。
它
先
於
所
有
的

反
省
，
而
且
即
使
是
野
獸
有
時
也
表
現
如
此
。
我
將
在
本
章
的
結
論
段
落
裹
，
回
到
這
個
自
然
同
情
的
主
題
、

以
及
它
和
自
愛
的
關
係
上
。
目
前
只
讀
指
出
對
盧
梭
而
言
，
人
在
原
始
的
自
然
狀
態
是
善
的
。
即
使
不
是
嚴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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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道
德
意
義
下
的
善
，
道
德
也
只
是
他
自
然
情
感
興
衝
動
的
發
展
。
因
此
，
在
一
七
六
三
年
付
印
的
、
他
給
巴

黎
總
主
教
克
里
斯
多
一
幅
﹒
包
曼
(
們
冒
匠
。
苦
。
母
回O
E
B
S
H
)的
信
中
，
他
能
移
坦
言
道
，
基
本
的
道
德
原

理
是
人
本
性
為
善
，
而
且
在
人
性
中
沒
有
原
始
的
邪
惡
或
罪
過
。

可
能
有
人
已
經
注
意
到
，
盧
梭
描
寫
原
始
人
類
沒
有
語
言
。
而
在
論
不
平
等
的
第
一
部
分
裹
，
他
對
語
言

的
起
源
和
它
在
人
類
理
智
發
展
中
的
重
要
性
，
做
了
一
些
反
省
。
語
言
起
源
於
「
自
然
的
單
純
哭
泣
」
@
;
但

是
在
時
間
過
程
中
，
在
大
家
同
意
之
下
建
立
起
了
約
定
俗
成
的
記
號
，
一
個
特
定
的
名
稱
被
給
予
→
個
特
定
的

事
物
。
但
是
盧
梭
沒
有
宣
稱
他
能
移
解
釋•• 

語
言
發
展
的
此
階
段
是
如
何
轉
進
到
使
用
普
遍
語
詞
表
達
普
遍
觀

念
。
「
沒
有
文
字
的
幫
助
，
普
遍
觀
念
不
能
移
被
引
進
心
中
，
除
非
藉
由
命
題
，
理
智
也
無
法
理
解
它
們
之

@
但
文
字
似
乎
是
以
觀
念
或
思
想
為
前
提
的
。
因
此
，
遺
留
下
了
一
個
問
題
。
此
外
還
有
語
言
與
社
會
關
係
的

問
題
。
「
我
將
這
個
困
難
的
問
題
留
給
任
何
一
位
想
承
攬
它
的
人
，
到
底
那
種
情
況
是
最
必
然
的
，
是
為
了
語

言
的
發
現
而
有
社
會
的
存
在
，
抑
或
是
為
了
社
會
的
建
構
而
有
語
言
的
發
興
?
」
@
然
而
，
不
論
這
些
問
題
的

答
案
是
什
麼
，
人
類
理
智
生
活
的
發
展
若
離
開
了
語
言
的
發
展
將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

在
論
不
平
等
的
第
二
部
分
，
盧
梭
討
論
了
從
自
然
狀
態
到
有
組
織
社
會
的
轉
變
。
他
想
像
人
們
如
何
逐
漸

地
經
驗
到
共
同
承
諾
的
好
處
，
以
及
他
們
如
何
發
展
一
種
社
會
契
約
的
意
識
，
至
少
是
在
個
別
的
情
況
襄
。
不

過
盧
梭
特
別
重
親
的
，
是
私
有
財
產
建
立
的
這
一
點
。
「
第
一
位
圍
起
一
塊
地
並
考
慮
說
這
是
我
的
、
而
發
現

人
們
單
純
到
相
信
他
的
人
，
是
文
閉
社
會
的
真
正
創
立
者
。
」
@
財
產
被
引
進
，
平
等
不
見
了
，
森
林
變
成
微

笑
著
的
土
地
，
蚊
役
與
不
幸
伴
著
農
作
而
產
生
。
「
冶
金
和
農
業
是
產
生
這
種
革
命
的
兩
種
技
術
o

」
@
正
義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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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不
正
義
的
道
德
區
分
也
出
現
了
，
但
是
這
並
不
是
說
人
們
比
從
前
自
然
狀
態
時
更
好
了
。
「
富
者
的
霸
估
、

貧
者
的
搶
奪
，
以
及
兩
者
的
無
羈
束
的
激
情
，
壓
制
了
自
然
情
感
的
哭
泣
和
仍
然
虛
弱
的
正
義
之
聲
，
並
且
飽

人
以
貪
婪
、
野
心
和
罪
惡.••.•• 

。
新
誕
生
的
社
會
狀
態
，
因
此
致
生
了
令
人
恐
怖
的
戰
爭
狀
態
。
」
@
換
句
話

說
，
人
類
與
其
原
始
單
純
狀
態
分
離
的
結
果
是
產
生
了
私
有
財
產
，
並
且
帶
來
太
多
的
罪
惡
。

我
們
君
到
了
盧
梭
的
原
始
自
然
狀
態
，
與
霍
布
士
的
自
然
狀
態
並
不
相
當
，
它
不
是
那
些
可
以
形
容
為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如
對
狼
容
。
目
。Z
B
E
-
-
Z
H
U
5
)
的
事
物
的
條
件
。
但
是
剛
才
所
描
述
的
社
會
形
式
，
被

盧
梭
比
作
為
戰
爭
狀
態
，
就
這
方
面
來
說
，
它
與
霍
布
士
的
自
然
狀
盤
是
類
似
的
，
雖
然
在
其
他
幾
個
重
要
方

面
來
說
，
它
們
是
不
類
蝕
的
。
例
如
，
道
德
區
別
對
盧
梭
而
言
，
是
產
生
於
文
明
社
會
的
狀
態
，
用
抽
象
方
式

考
慮
，
它
是
先
於
政
治
社
會
的
形
成
@
;
然
而
對
霍
布
士
而
言
，
道
德
區
分
實
際
上
是
後
於
政
治
社
會
和
政
府

所
頓
以
建
立
的
契
約
。

伴
隨
私
有
財
產
制
度
的
成
立
與
發
展
而
來
的
不
安
全
和
其
他
害
處
，
使
得
政
治
社
會
、
政
府
和
法
律
的
設

立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結
果
。
為
了
保
障
自
由
，
所
有
的
人
都
輕
率
地
跑
進
了
他
們
的
枷
鎖
中
;
或
者
說
是
他
們
有

剛
好
足
侈
的
機
智
能
移
感
覺
到
政
治
制
度
的
好
處
，
卻
沒
有
足
侈
的
經
驗
使
他
們
預
見
到
危
險
。
」
@
政
府
與

法
律
師
如
此
經
由
共
同
同
意
而
建
立
起
來
。
但
是
盧
坡
不
是
熱
中
於
此
項
發
展
的
人
。
相
反
的
，
政
府
社
會
的

成
立
，
「
是
給
窮
人
組
綁
新
的
腳
銬
，
而
給
富
人
以
新
的
權
力
;
不
能
挽
回
地
摧
毀
了
自
然
的
自
由
，
制
定
了

財
產
與
不
平
等
的
永
桓
法
律
，
使
得
巧
奪
一
變
而
為
不
可
更
改
的
正
義
，
並
且
，
為
了
少
數
野
心
的
個
人
，
而

令
所
有
人
類
遭
受
長
久
的
勞
役
、
蚊
役
和
不
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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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盧
梭
表
示
他
贊
成
採
取
一
般
的
君
法
，
認
為
政
治
社
會
的
建
立
是
「
人
們
所
選
擇
的
領
袖
之
間
的
一

個
真
正
契
約
;
雙
方
都
藉
此
契
約
約
束
他
們
自
己
遵
守
契
約
的
法
則
，
這
些
法
則
形
成
維
繫
他
們
結
合
的
所

在
」
。
@
但
是
我
們
可
以
接
著
間
，
什
麼
是
政
治
社
會
發
展
的
過
程
?
它
是
始
於
任
意
的
力
量
和
專
制
，
或
者

專
制
乃
後
起
的
發
展
?
盧
梭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回
答
毫
不
模
韓
兩
可
，
「
我
確
定
地
認
為
，
政
府
不
是
始
於
任
意

的
力
量
，
相
反
的
，
用
極
端
的
說
法
來
講
，
這
是
政
府
的
墮
落
，
並
且
最
後
使
它
退
回
到
弱
肉
強
食
之
律
，
恰

是
原
來
改
府
的
設
計
所
要
彌
救
之
處
。
」
。
@

在
自
然
的
狀
態
裹
，
只
有
自
然
的
或
物
理
的
不
平
等
，
表
現
在
自
然
天
賦
和
才
能
的
不
平
等
上
，
無
論
是

身
體
上
的
或
理
智
上
的
。
問
什
麼
是
它
的
來
源
是
沒
有
用
的
，
因
為
其
名
稱
恰
顯
示
它
是
自
然
所
設
下
的
。
因

此
，
論
不
平
等
一
書
的
主
題
，
是
盧
梭
所
稱
的
「
道
德
上
的
或
政
治
上
的
不
平
等
」
。
@
它
原
本
起
因
於
我
們

才
能
的
發
展
，
而
它
「
因
財
產
及
法
律
的
建
立
變
得
值
久
且
合
法
」
。
@
此
外
我
們
還
可
以
說
，
凡
是
當
它
與

自
然
的
或
物
理
的
不
平
等
不
成
比
例
時
，
它
就
和
自
然
的
正
義
有
了
衝
突
。
譬
如
，
「
當
饑
餓
的
多
數
人
缺
乏

生
存
的
起
碼
必
需
品
時
，
擁
有
特
權
的
少
數
人
，
竟
然
用
過
多
的
東
西
塞
飽
他
們
自
己
」
@
就
是
不
對
的
。
而

當
我
們
談
到
專
制
時
，
我
們
似
乎
是
叉
回
到
起
點
上
了
。
臣
民
們
被
貶
癢
蚊
隸
，
回
到
他
們
原
初
的
平
等
。
只

要
他
們
的
主
人
不
受
約
束
，
所
有
的
道
德
區
分
和
平
等
原
則
都
消
失
了
。
人
們
因
此
回
復
到
一
種
自
然
的
狀

態
，
但
是
它
和
原
來
的
自
然
狀
態
不
同
。
因
為
後
者
是
一
種
天
真
和
單
純
的
狀
態
，
而
前
者
卻
是
腐
化
了
的
結

果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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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已
經
知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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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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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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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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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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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不
平
等
起
源
的
假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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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解
說
，
來
開
始
他
的
論
不
平
等
。
並
且
根
接
他
的
假
設
，
道
德
的
和
政
治
的
不
平
等
係
來
自
於
人
類
能
力
的

進
步
，
但
是
最
重
要
的
，
它
們
亦
來
自
於
首
先
是
私
有
財
產
的
建
立
，
其
次
是
政
治
社
會
、
政
府
和
法
律
的
建

立
。
末
了
，
我
們
得
到
了
一
個
尖
銳
的
對
立
，
一
邊
是
原
始
人
類
的
自
然
美
好
與
單
純
，
另
一
邊
是
文
明
人
類

的
腐
敗
，
與
有
組
織
社
會
的
罪
惡
。
但
是
同
時
，
可
完
美
性
卻
叉
被
指
出
為
人
類
不
同
於
野
獸
的
優
異
標
記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了
解
查
理
士
﹒
按
內
特
(
白
宮
己
自
切
。
呂
2
.

可
M
O
1
3
)用
菲
勒
故
里
斯
(
早
已
。
可
。-5

假
名
所
提
出
的
反
對
，
即
假
若
可
完
美
性
是
人
類
的
一
個
自
然
屬
性
，
則
文
明
社
會
是
自
然
形
成
的
。
顯
然
，

這
絕
非
針
對
論
不
平
等
一
書
所
能
提
出
的
唯
一
反
對
。

雖
然
盧
梭
在
他
論
不
平
等
書
中
，
重
覆
他
曾
在
第
一
個
論
襄
做
過
的
、
對
進
步
觀
念
加
以
攻
擊
，
但
是
他

最
後
表
問
他
不
是
在
倡
導
摧
毀
社
會
的
荒
謬
觀
念
。
「
那
麼
，
應
該
做
什
麼
呢
?
」
應
該
將
社
會
完
全
廢
除

嗎
?
應
該
將
「
我
的
」
(
B
E
E
)和
「
你
的
」
〈
E
Z
E
)消
毀
嗎
?
我
們
應
該
回
到
森
林
與
熊
同
住
嗎
?
@
」

那
些
希
望
如
此
的
人
可
以
回
到
叢
林
，
但
是
那
些
像
盧
梭
的
人
，
不
能
忍
受
撮
果
或
沒
有
法
律
、
法
官
的
生

活
，
則
會
在
保
持
對
文
明
巨
廈
的
健
康
性
輕
蔑
的
同
時
，
顯
示
對
社
會
改
革
的
關
心
。
因
此
攤
開
了
一
帳
通
往

較
為
正
面
的
政
治
社
會
理
論
之
路
。
並
且
從
事
實
而
言
，
盧
梭
主
要
觀
念
之
一
的
社
會
或
政
治
契
約
觀
念
出
現

了
，
在
論
不
平
等
一
書
中
我
們
已
經
所
君
到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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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並
早
逝
意
志
彈
耳
喻
的
中
山
現

盧
梭
的
另
一
個
主
導
觀
念
，
普
遍
意
志
觀
念
，
出
現
在
論
政
治
經
濟
學
襄
。
盧
梭
在
區
分
了
國
家
與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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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區
別
後
，
接
著
說
前
者
是
「
一
具
有
意
志
的
道
德
存
有
」
。
@
這
個
「
普
遍
意
志
，
總
是
趨
向
於
整
體
與
每

一
部
分
的
生
存
與
一
幅
祉
，
它
是
法
律
的
來
源
，
為
國
家
中
的
每
一
成
員
制
定
法
律
，
規
定
在
他
們
彼
此
之
間
和

對
國
家
的
關
係
上
，
什
麼
是
公
正
的
與
不
公
正
的
。
」
@
譬
如
，
當
斯
巴
達
的
小
孩
子
為
了
補
克
置
乏
的
食
物

而
行
竊
時
，
說
他
們
在
道
德
上
犯
偷
竊
罪
是
沒
有
用
的
。
因
為
他
們
是
依
攘
斯
巴
達
國
家
的
普
遍
意
志
而
行

動
，
對
他
們
而
言
，
普
遍
意
志
正
是
公
正
與
不
公
正
、
對
與
錯
的
尺
度
。

當
有
人
想
起
論
政
治
經
濟
學
輿
論
不
平
等
約
在
同
一
時
間
寫
成
，
甚
至
可
能
剛
好
先
於
後
者
時
，
必
定
會

震
驚
於
兩
本
著
作
間
語
調
的
差
異
。
但
是
，
像
在
本
章
第
二
節
中
所
提
到
的
，
在
撰
寫
設
定
主
題
的
餅
體
論
文

以
角
逐
第
我
學
臨
提
供
的
獎
金
之
前
，
盧
梭
倒
乎
已
經
形
成
關
於
國
家
的
正
面
觀
念
。
論
不
平
等
討
論
了
自
然

狀
態
、
以
及
轉
變
成
有
組
織
社
會
的
過
程
的
觀
念
，
並
且
出
現
了
政
治
社
會
建
立
於
契
約
之
上
的
理
論
;
但
是

前
兩
論
中
，
沒
有
一
部
是
打
算
系
統
地
處
理
政
治
問
題
的
。
而
後
在
論
政
治
經
濟
學
里
，
我
們
發
現
了
普
遍
意

志
理
論
的
藍
圖
。
這
本
書
的
確
在
精
神
上
，
給
人
較
為
接
近
社
會
契
約
論
而
非
前
兩
論
的
印
象
。
但
是
盧
梭
提

出
的
普
遍
意
志
概
念
，
做
乎
並
非
第
一
次
地
才
被
盧
梭
所
想
到
。

回
到
普
遍
意
志
的
理
論
上
，
如
果
我
們
在
國
家
中
取
得
一
特
定
的
社
畫
，
例
如
一
個
宗
教
團
體
，
這
個
社

畫
擁
有
一
個
意
志
，
就
它
與
社
員
關
係
來
說
是
普
遍
的
;
也
就
是
說
，
這
個
社
蠹
擁
有
一
個
獲
取
得
該
社
蠹
目

標
的
共
同
意
志
。
但
是
如
果
與
國
家
的
普
遍
意
志
一
起
考
量
的
話
，
這
種
意
志
是
個
別
的
。
因
之
，
道
德
的
善

蘊
含
個
人
的
個
別
意
志
與
普
遍
意
志
的
合
一
。
因
此
產
生
例
如
一
個
人
可
能
是
某
宗
教
團
體
的
一
位
好
成
員
，

卻
是
一
位
壤
公
民
的
結
果
。
因
為
，
雖
然
他
的
意
志
可
能
與
前
者
的
普
遍
意
志
合
一
，
這
個
普
遍
意
志
卻
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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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包
括
這
個
宗
教
團
體
在
內
的
國
家
的
普
遍
意
志
有
不
一
致
的
情
況
。

盧
梭
假
設
普
遍
意
志
指
向
於
共
同
善
或
共
同
利
益
，
「
最
高
的
普
遍
意
志
，
也
總
是
最
公
正
的
一
個
，
並

且
事
實
上
人
民
的
聲
音
就
是
上
帝
的
聲
音
」
。
@
國
家
的
普
遍
意
志
，
既
是
比
國
家
之
內
任
何
社
靈
的
普
遍
意

志
更
為
普
遍
，
必
定
獲
得
勝
利
，
因
為
它
更
為
公
正
，
並
且
指
向
一
更
為
全
面
性
的
善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結

論
說
，
「
合
理
或
受
歡
迎
的
政
府
，
亦
即
以
人
民
的
一
福
利
為
目
的
的
政
府
，
其
最
先
與
最
重
要
的
規
則
，
是
在

每
件
事
情
上
遵
從
普
遍
意
志
」
。
@
再
者
，
「
假
如
你
希
墓
普
遍
意
志
能
移
達
成
，
就
讀
使
所
有
的
個
別
意
志

與
它
相
一
致
;
換
句
話
說
，
既
然
美
德
不
過
就
是
這
種
個
別
意
志
與
普
遍
意
志
的
一
致
，
那
麼
就
建
立
德
治

吧
」
。
@
但
是
，
如
果
美
德
不
過
就
是
與
普
遍
意
志
相
一
致
，
則
德
抬
不
過
就
是
使
所
有
個
別
意
志
一
致
於
普

遍
意
志
。
因
此
，
盧
梭
強
調
為
必
要
的
公
眾
教
育
，
必
讀
被
引
導
使
這
種
一
致
性
得
到
方
便
和
保
障
。

盧
梭
指
出
了
統
治
權
與
政
府
之
間
的
區
別
。
統
治
權
是
具
有
立
法
權
利
的
權
力
，
政
府
的
功
能
則
是
執
行

和
實
施
，
也
就
是
執
行
法
律
。
「
立
法
者
的
第
一
責
任
，
是
使
法
律
與
普
遍
意
志
能
移
符
合
。
」
@
並
且
「
普

遍
意
志
總
是
站
在
最
能
幫
助
公
共
利
益
、
也
就
是
說
最
公
正
的
這
一
邊
;
因
此
領
耍
的
只
是
正
義
地
行
事
，
以

確
保
遵
循
著
普
遍
意
志
」
。
@

我
們
應
該
將
普
遍
意
志
理
解
為
何
呢
?
有
一
種
自
然
的
解
釋
傾
向
，
認
為
盧
梭
將
永
不
犯
錯
的
普
遍
意

志
等
同
於
會
議
表
決
所
表
違
的
人
民
聲
音
。
但
是
盧
梭
並
沒
有
做
此
等
同
。
在
一
個
大
國
裹
，
如
此
普
遍
的
全

體
人
民
會
議
是
不
可
能
做
到
的
;
即
使
當
一
個
普
遍
會
議
是
可
行
的
，
「
它
的
決
諾
是
普
遍
意
志
的
表
達
的
說

法
，
也
絕
非
確
實
的
」
。
@
當
然
，
如
果
一
個
人
談
的
完
全
是
半
帶
神
磁
性
的
國
家
普
遍
意
志
，
尚
須
要
清
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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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語
言
加
以
表
達
的
話
，
則
無
可
避
免
地
會
把
它
與
立
法
機
關
表
達
的
決
議
、
或
某
些
假
設
為
人
民
代
言
人
所

表
達
的
意
志
等
同
起
來
。
而
這
種
傾
向
確
實
出
現
在
盧
梭
的
身
上
，
根
攘
他
的
前
提
很
難
另
作
他
解
。
但
是
這

只
不
過
是
一
種
傾
向
，
並
不
是
他
正
式
揉
用
的
立
場
。
譬
如
他
與
白
地
承
認
，
統
治
的
立
法
機
關
之
實
際
決

議
，
可
能
無
法
真
正
的
表
達
普
遍
意
志
。
它
可
能
是
私
利
的
表
達
，
這
些
私
利
因
為
某
種
理
由
而
錯
誤
地
獲

勝
。
譬
如
，
說
普
遍
意
志
是
正
義
與
不
正
義
之
事
的
判
斷
標
準
'
並
不
是
說
不
可
能
為
了
不
正
義
的
緣
故
而
批

評
國
家
的
法
律
。
這
就
是
為
何
盧
梭
會
說
，
立
法
者
的
第
一
責
任
是
使
法
律
與
普
遍
意
志
相
符
合
，
而
且
所
需

要
的
只
是
正
義
地
行
事
，
以
確
保
遵
循
著
普
遍
意
志
。
這
些
話
明
顯
地
假
定
了
法
律
不
必
然
或
不
一
定
是
普
遍

意
志
的
真
實
表
達
，
即
使
是
一
項
普
遍
會
議
的
共
同
決
議
，
也
不
能
免
於
道
德
的
批
評
。

僅
就
論
政
治
經
濟
學
而
言
，
盧
梭
顯
然
偎
定
有
某
種
高
於
國
家
的
東
西
。
因
而
我
們
可
以
說
，
就
像
國
家

之
內
個
人
及
個
別
社
靈
的
的
意
志
，
相
對
於
國
家
的
普
遍
意
志
而
言
，
是
個
別
意
志
一
樣
，
如
果
相
對
於
「
世

界
這
個
大
按
市
|
|
其
普
遍
意
志
總
是
自
然
的
意
志
，
各
個
國
家
與
民
族
則
是
其
個
別
的
成
員
」
@
來
君
，
一

個
個
別
國
家
的
意
志
也
是
一
個
個
別
意
志
而
已
。
換
句
話
說
，
似
乎
在
盧
梭
心
裹
的
背
後
，
有
著
傳
統
的
自
然

道
德
律
概
念
，
它
深
印
在
人
心
之
中
，
服
從
它
必
然
導
致
人
類
的
快
樂
與
幸
福
。
而
一
個
政
治
社
靈
的
普
遍
意

志
，
是
人
類
向
善
意
志
整
體
趨
向
的
所
謂
的
個
別
渠
道
。
立
法
者
的
任
務
是
使
法
律
與
普
遍
意
志
相
符
合
，
而

公
民
的
任
務
則
是
令
其
個
別
意
志
與
普
遍
意
志
相
調
和
。

如
果
在
一
給
定
的
政
治
社
畫
中
，
其
普
遍
意
志
表
現
了
人
類
意
志
之
整
體
趨
向
，
追
求
人
類
的
美
好
，
則

它
表
現
了
這
個
社
畫
每
個
成
員
所
「
真
正
」
想
要
的
東
西
。
這
使
盧
梭
能
移
回
答
社
靈
的
從
屬
以
及
法
規
的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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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中
，
包
含
自
由
的
限
制
與
縮
減
的
詰
難
。
人
類
是
天
賦
自
由
的
，
人
類
結
合
為
社
畫
以
保
障
的
不
僅
是
他
們

的
財
產
和
生
命
，
也
包
括
他
們
的
自
由
。
然
而
，
由
事
實
觀
之
，
當
他
們
形
成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時
，
他
們
遭
受

了
限
制
，
他
們
變
成
臣
民
而
非
主
人
。
建
議
人
們
變
成
臣
民
而
取
得
自
由
或
保
存
自
由
的
說
法
，
不
是
極
端
自

我
矛
盾
的
嗎
?
盧
梭
訴
請
法
律
觀
念
來
回
答
:
「
正
義
與
自
由
只
歸
屬
於
法
律
」
。
@
但
是
這
個
回
答
只
有
當

法
律
表
達
了
普
遍
意
志
，
以
及
當
後
者
表
達
了
所
有
人
的
「
真
正
」
意
願
，
以
及
所
右
人
的
理
性
所
「
真
正
」

指
向
之
物
時
，
才
為
有
殼
的
。
因
此
當
一
個
人
服
從
法
律
時
，
即
為
服
從
他
自
己
的
理
性
和
判
斷
，
並
遵
從
他

自
己
的
真
正
意
願
。
服
從
的
市
民
是
真
正
自
由
的
人
，
因
為
他
服
從
那
些
表
達
他
自
己
真
正
意
願
的
法
律
。
這

個
觀
念
在
後
來
的
哲
學
中
，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重
要
性
。

因
此
我
們
發
現
，
在
前
已
經
談
到
的
、
與
先
前
兩
論
在
語
調
上
顯
著
不
同
的
論
政
治
經
濟
學
一
書
裹
，
對

社
會
契
約
的
最
重
要
的
理
論
，
亦
即
普
遍
意
志
理
論
，
有
強
調
的
說
間
。
這
個
理
論
產
生
了
不
少
的
困
難
與
問

題
，
但
是
進
一
步
的
討
論
最
好
是
延
後
到
下
一
章
襄
。
不
過
，
在
本
章
結
論
的
那
一
節
，
對
盧
梭
的
整
體
見
解

應
有
稍
為
清
晰
的
說
興
。

在
論
政
治
經
濟
學
最
後
幾
頁
中
，
盧
梭
處
理
了
徵
稅
的
主
題
。
在
他
的
君
法
裹
，
最
公
平
的
徵
稅
系
統
，

而
且
因
此
是
最
適
合
自
由
人
社
會
的
系
統
，
是
按
人
頭
計
稅

(
8
1至
-
S
E
M
)
，
依
照
一
個
人
所
擁
有
超

出
和
高
於
生
活
必
需
的
財
產
數
目
之
比
例
而
徵
收
。
那
些
只
擁
有
生
活
必
頭
者
，
應
該
不
必
籲
任
何
稅
。
至
於

其
他
的
市
民
，
並
不
應
該
依
照
應
稅
財
產
的
單
一
稅
率
來
徵
收
，
而
應
依
照
需
接
合
稅
率
來
徵
收
，
根
按
他
們

條
件
的
不
同
和
他
們
所
有
物
的
餘
額
而
定
稅
率
。
這
是
完
全
公
正
的
，
一
個
人
愈
有
錢
，
他
所
應
繳
的
稅
就
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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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因
為
一
件
事
，
即
有
錢
人
從
社
會
契
約
中
獲
取
了
極
大
的
利
益
。
社
會
保
護
他
們
的
財
產
，
並
且
為
他
們

開
敵
通
往
盛
名
和
權
勢
有
利
地
位
的
捷
徑
。
他
們
享
有
許
多
窮
人
無
法
享
有
的
好
處
。
因
此
，
既
然
→
個
人
是

比
較
富
有
的
，
他
取
之
於
國
家
者
就
比
較
多
，
也
就
是
說
，
他
應
該
依
照
他
的
財
產
的
多
寡
被
課
以
稅
捐
。
在

所
有
奢
侈
品
上
也
應
該
課
以
重
稅
，
因
為
如
此
一
來
，
木
論
是
有
錢
人
以
對
社
會
有
用
的
消
費
取
代
對
社
會
無

用
的
消
費
，
或
者
是
國
家
將
收
到
高
額
的
稅
收
，
兩
者
中
的
任
何
情
況
，
國
家
都
將
獲
益
。

如
果
我
們
想
將
盧
梭
的
觀
念
譯
為
現
代
語
彙
的
話
，
我
們
可
以
說
他
提
倡
累
進
式
所
得
稅
系
統
管

甸
回
阱
。
回
民
∞
E
a
z
m片
o
a
g
g
E
?
E
H
)，
根
攘
這
系
統
，
那
些
所
得
超
過
某
一
水
準
的
人
，
將
依
我
們
所
定

的
比
率
逐
漸
增
加
付
稅
，
而
那
些
非
常
低
所
得
者
，
將
免
繳
任
何
稅
。
這
當
然
不
完
全
符
合
他
的
意
思
，
因
為

他
的
理
論
使
用
的
是
財
產
和
「
餘
額
」
等
詞
，
而
非
使
用
所
得
一
詞
。
但
是
這
個
累
進
稅
名
詞
指
出
了
他
的
設

計
的
精
神
。
並
且
有
意
義
的
是
，
他
不
知
不
覺
地
使
他
的
設
計
趨
向
於
「
讓
所
有
的
富
人
接
近
於
中
產
的
狀

態
，
後
者
才
構
成
國
家
的
真
正
力
量
」
。
@

西洋哲學史

五
、
盧
後
的
感
情
哲
學

盧
授
的
一
貫
論
旨
，
是
人
的
基
本
衝
動
為
自
愛
。
我
們
的
需
求
造
成
我
們
的
激
情
;
慨
然
原
始
人
類
的

需
求
是
純
粹
物
質
的
，
自
我
保
存
就
是
「
他
的
主
要
以
及
幾
乎
是
唯
一
的
關
心
」
。
@
在
愛
彌
克
里
，
我
們
君

到•• 

「
我
們
首
要
的
責
任
是
對
自
己
的
，
我
們
最
初
的
激
情
是
集
中
於
自
己
身
上
的
，
我
們
所
有
的
本
能
起
初

都
是
朝
向
我
們
自
身
的
保
存
和
我
們
自
身
的
一
福
祉
」
。
@
還
有
:
「
我
們
激
情
的
來
源
、
所
有
其
他
情
感
的
根



源
與
起
源
、
人
類
與
生
俱
來
、
只
要
人
活
著
從
不
離
開
人
的
唯
一
之
物
，
就
是
自
愛
，
這
種
激
情
是
原
始
的
、

本
能
的
，
它
先
於
所
右
其
他
情
感
，
它
們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只
是
其
變
化
而
已
」
。
@

但
是
不
要
將
這
種
基
本
的
自
愛
激
情
與
個
人
主
義
弄
混
淆
了
。
因
為
個
人
主
義
是
只
發
生
於
社
會
中
的
情

感
，
它
使
一
個
人
總
是
喜
歡
自
己
多
過
於
別
人
。
「
在
真
正
的
自
然
狀
態
中
，
個
人
主
義
是
不
存
在
的
。
」
@

因
為
原
始
人
類
是
不
作
比
較
的
，
後
者
是
個
人
主
羲
成
立
所
必
績
的
。
自
愛
，
就
其
自
身
來
說
，
「
總
是
善

的
，
總
是
與
自
然
秩
序
一
致
的
」
。
@
在
他
給
巴
黎
大
主
教
的
信
中
，
盧
授
說
自
愛
是
「
一
種
本
身
沒
有
善

或
惡
之
別
的
感
情
;
只
有
在
偶
然
的
情
況
，
並
且
根
攘
它
發
展
的
環
境
，
它
才
會
變
成
善
的
或
惡
的
」
。
@

不
過
，
不
論
它
被
稱
作
善
的
或
無
關
善
惡
的
，
它
必
然
不
是
惡
的
，
而
且
它
也
不
是
等
同
於
所
謂
的
個
人
主

義
。

盧梭(一〉

原
始
人
類
還
被
描
寫
為
受
自
然
的
同
情
心
與
憐
憫
心
左
右
，
盧
梭
將
此
心
描
述
為
「
純
粹
的
自
然
情
緒
，

先
於
所
有
種
類
的
反
省
」
o
@
這
種
感
情
當
然
只
在
一
個
人
於
某
種
意
義
下
注
意
到
他
的
同
伴
時
才
會
發
作
，

但
是
他
並
不
思
考
同
情
的
可
取
性
如
何
，
他
只
是
感
覺
到
它
。
它
是
一
種
自
然
的
衝
動
。

盧
梭
可
能
有
時
似
乎
是
暗
示
著
，
同
情
是
一
種
不
同
於
自
愛
，
且
根
本
上
獨
立
於
自
愛
的
感
情
或
激
情
。

於
是
他
把
同
情
說
成
立
種
自
然
的
感
情
，
藉
著
節
制
每
個
個
人
中
自
我
之
愛
的
強
度
，
而
對
全
體
種
族
的
保

存
有
所
貢
獻
」
。
@
他
並
且
繼
續
加
上
一
旬
，
在
假
設
的
自
然
狀
態
中
，
同
情
取
代
了
法
律
、
道
德
和
善
行
。

雖
然
我
們
可
以
區
別
自
愛
和
同
情
二
者
，
但
是
後
者
確
實
是
前
者
的
衍
生
物
。
在
愛
彌
見
襄
我
們
君
到•. 

「
小

孩
于
的
第
一
種
情
感
是
自
愛
，
他
的
得
自
於
第
一
情
感
而
來
的
第
二
種
情
感
是
愛
那
些
圍
繞
他
的
人
」
。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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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
，
盧
梭
在
這
襄
是
談
到
某
種
超
越
了
自
然
的
機
憫
和
同
情
的
東
西
。
但
是
後
來
他
著
手
告
訴
我
們
，
憐
憫

「
這
第
一
相
關
、
依
攘
自
然
秩
序
而
觸
動
人
類
心
靈
的
情
感
」
@
是
如
何
產
生
的
。
我
們
得
知
，
每
個
人
同
情

或
感
到
憐
憫
的
，
不
是
那
些
比
他
自
己
快
樂
的
人
，
而
只
是
那
些
比
他
不
幸
，
以
及
那
些
遭
受
到
他
相
信
他
可

以
免
除
的
疾
病
之
苦
的
人
。
換
句
話
說
，
人
起
初
感
到
憐
憫
，
是
因
他
把
自
己
當
作
受
苦
者
。
而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與
其
說
自
愛
的
原
始
衝
動
是
與
獨
立
、
自
然
的
同
情
或
攤
憫
感
情
並
立
，
且
受
其
節
制
，
還
不
如
說
是
當

人
類
注
意
到
同
伴
時
，
由
前
者
構
成
並
產
生
了
後
者
。
在
此
種
意
義
之
下
，
它
是
「
第
一
相
關
情
感
」
。

現
在
，
所
有
的
道
德
都
被
建
立
在
這
些
自
然
的
感
情
之
上
。
在
寫
給
巴
黎
大
主
教
的
信
上
，
盧
梭
指
出
自

我
之
愛
不
是
一
種
單
純
的
激
情
。
因
為
人
是
一
綜
合
的
存
在
，
感
性
的
與
智
性
的
。
當
人
的
智
性
部
分
的
慾

墓
、
對
秩
序
的
愛
和
慾
墓
，
傾
向
於
有
益
心
靈
之
事
時
，
感
官
嗜
好
卻
傾
向
於
有
益
身
體
之
事
。
「
這
最
後
一

種
被
發
展
並
且
成
為
主
動
的
愛
，
名
為
良
知
」
;
@
但
是
良
知
的
運
作
，
對
秩
序
的
愛
，
預
設
了
秩
序
的
知

識
。
因
此
，
只
有
當
人
已
經
開
始
注
意
到
他
的
同
伴
，
並
且
瞭
解
到
關
係
及
作
了
比
較
峙
，
他
才
開
始
有
了
像

正
義
和
秩
序
的
觀
念
，
而
良
知
才
能
移
運
作
。
有
了
必
要
的
反
省
之
後
，
道
德
概
念
形
成
，
善
惡
之
分
興
起
。

不
過
所
有
這
些
，
都
建
立
在
人
的
基
本
感
情
之
上
。
譬
如
，
正
義
的
概
念
是
建
立
在
自
愛
之
上
。
「
因
此
第
一

個
正
義
的
觀
念
，
不
是
起
源
自
我
們
應
給
他
人
什
麼
，
而
是
我
們
應
有
什
麼
」
。
@
再
者
，
從
同
情
的
自
然
激

情
「
流
出
那
些
他
(
孟
德
維
拉
〉
所
否
認
人
類
共
有
的
社
會
美
德
。
除
了
對
弱
者
、
犯
錯
者
或
普
遍
的
人
類
加

諸
同
情
之
外
，
還
有
什
麼
是
寬
大
、
仁
慈
和
人
道
?
」
@
而
良
知
，
如
我
們
前
面
君
過
的
，
是
建
立
在
人
之
作

為
智
性
和
理
性
的
存
在
而
表
現
的
自
我
之
愛
之
上
的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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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我
們
的
整
個
道
德
生
命
依
賴
在
我
們
的
基
本
衝
動
和
激
情
之
上
，
君
到
盧
梭
攻
擊
那
些
主
張
道
德
教

育
是
應
根
除
這
些
衝
動
與
激
情
的
人
，
也
就
不
足
為
奇
了
。
「
我
們
的
激
情
是
自
我
保
存
的
主
要
憑
藉
;
因
此

企
圖
去
毀
誠
它
們
是
荒
謬
到
沒
有
用
的
;
這
將
是
去
征
服
自
然
，
重
塑
上
帝
的
手
工
。
」
@
從
事
實
的
觀
點
來

君
，
道
德
發
展
在
於
使
自
愛
的
基
本
激
情
有
正
確
的
方
向
和
伸
展
。
「
將
自
愛
延
伸
向
他
人
，
轉
變
成
為
美

德
，
是
一
種
在
我
們
每
個
人
心
中
都
有
其
根
源
的
美
德
。
」
@
自
愛
能
移
發
展
為
對
所
有
人
類
之
愛
，
以
及
對

普
遍
幸
福
的
提
昇
'
是
每
個
真
正
有
德
之
人
所
關
心
的
事
。

道
德
因
此
便
是
人
類
自
然
激
情
與
感
情
不
受
阻
撓
和
不
受
禁
制
的
發
展
。
惡
對
人
而
言
不
是
自
然
的
，
它

來
自
於
人
的
本
性
的
扭
曲
。
「
我
們
的
自
然
激
情
在
數
目
上
是
很
少
的
，
它
們
是
自
由
的
憑
藉
，
它
們
傾
向
於

自
我
保
存
。
所
有
那
些
蚊
役
我
們
並
毀
誡
我
們
之
物
，
來
自
另
外
的
根
源
;
自
然
並
沒
有
把
它
們
放
置
在
我
們

身
上
，
我
們
卻
無
視
於
自
然
地
緊
抓
住
它
們
。
」
@
譬
如
丈
間
的
興
起
，
增
多
了
人
的
欲
望
和
需
要
，
而
產
生

了
自
私
，
產
生
了
「
仇
恨
和
忿
怒
的
激
情
」
。
因
此
，
盧
梭
的
不
一
致
性
是
很
容
易
瞭
解
的
，
那
些
與
自
然
最

接
近
，
其
感
情
和
激
情
受
人
為
文
明
腐
壤
最
少
的
單
純
之
人
，
是
最
能
傾
聽
良
知
聲
音
的
人
。
「
美
德
啊
!
研

究
單
純
心
靈
的
崇
高
學
門
，
如
果
我
們
想
要
認
識
餌
，
是
否
需
要
這
些
勤
勉
和
準
備
工
夫
?
你
的
原
則
不
是
都

銘
刻
在
每
顆
心
上
嗎
?
當
激
情
況
默
時
，
我
們
領
要
在
檢
視
自
己
和
傾
聽
良
知
聲
音
之
外
，
做
些
別
的
以
學
習

你
的
規
則
嗎
?
這
是
真
正
的
哲
學
，
我
們
必
鎮
學
習
去
滿
意
它
。
」
@
盧
梭
讓
色
弗
伊
亞
(
∞
哩
。
3

且
)
牧
師

說
道•• 

「
因
此
在
我
們
心
底
有
一
正
義
與
美
德
的
天
賦
原
則
，
藉
著
它
而
無
需
考
慮
我
們
的
座
右
銘
，
我
們
判

斷
我
們
自
己
的
行
為
以
及
他
人
的
行
為
，
是
善
的
或
惡
的
;
這
個
原
則
才
是
我
所
稱
的
良
知
。
」
@
「
存
在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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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感
覺
，
我
們
的
感
覺
無
疑
地
是
在
我
們
的
理
智
之
先
，
而
我
們
在
有
觀
念
之
前
先
有
感
情.••..• 

。
知
道
善
不

表
示
熱
愛
它
，
薯
的
知
識
不
是
天
賦
於
人
的
。
但
是
一
當
他
的
理
性
引
導
他
理
解
它
，
他
的
良
知
便
迫
使
他
愛

它
。
這
種
感
覺
才
是
天
賦
的
。
」
@
因
此
，
雖
然
盧
梭
並
未
否
認
，
甚
至
主
張
理
性
與
反
省
力
在
道
德
的
培
養

過
程
中
掛
演
一
定
角
色
，
但
他
強
調
的
是
感
覺
。
「
我
所
感
覺
對
的
便
是
對
的
，
我
所
感
覺
錯
的
便
是
錯
的... 

... 

只
有
當
我
們
與
良
知
有
爭
議
時
，
我
們
才
依
賴
辯
論
所
傲
的
微
細
區
別
。
」
@
確
實
，
這
些
話
是
由
那
單
純

的
色
弗
伊
亞
牧
師
口
中
說
出
，
但
是
它
們
表
現
了
盧
梭
思
想
中
的
一
個
真
實
成
分
。

用
在
上
述
最
後
一
段
引
丈
中
的
「
感
覺
」
一
字
，
當
然
意
謂
的
是
直
接
的
領
悟
或
直
覺
，
而
不
是
說
同
情

的
感
受
是
一
個
感
覺
、
這
一
層
意
思
的
感
覺
。
當
色
弗
伊
亞
牧
師
將
之
與
上
帝
存
在
的
認
知
一
起
使
用
時
，
這

字
多
多
少
少
也
是
相
同
的
意
思
。
這
世
界
是
相
互
關
聯
的
事
物
組
成
的
一
個
有
秩
序
的
系
統
，
而
這
個
事
實
顯

示
了
神
聖
理
智
的
存
在
。
「
讓
我
們
聆
聽
感
覺
的
內
在
聲
音
，
有
什
麼
健
全
的
心
靈
能
拒
絕
它
的
明
白
性
?
」
@

「
因
此
，
我
相
信
這
世
界
是
由
一
明
智
、
有
力
的
意
志
所
統
治
，
我
君
到
這
件
事
或
者
說
我
感
覺
到
這
件
事
，

並
且
知
道
此
事
的
本
身
是
一
件
偉
大
的
事
。
」
@
再
者
，
我
知
道
我
是
一
自
由
、
主
動
的
存
在
。
「
你
與
我
爭

辯
此
事
是
無
殼
的
;
我
感
覺
到
它
，
並
且
是
這
個
感
覺
比
那
懷
疑
它
的
理
性
，
對
我
更
具
有
說
服
力
。
」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當
人
開
始
認
知
到
他
與
同
伴
間
的
關
係
時
，
道
德
便
發
展
起
來
。
因
此
處
搜
可
以
說
:

「
社
會
研
究
必
賓
在
個
人
中
進
行
，
而
個
人
研
究
則
在
社
會
中
進
行
;
那
些
想
要
把
政
治
和
道
德
飯
此
分
開
處

理
的
人
，
將
永
遠
不
會
瞭
解
其
中
任
何
一
者
。
」
@
如
果
有
人
只
熟
悉
社
會
契
約
論
，
則
可
能
較
易
於
把
這
個

旬
子
的
意
義
解
釋
為
道
德
判
斷
純
粹
由
表
達
在
實
訂
法
中
的
普
遍
意
志
所
判
定
。
但
是
我
們
必
須
謹
記
在
心
該

商洋哲學史



盧梭(-)

句
話
的
第
一
部
分
，
亦
即
社
會
研
究
必
賓
在
個
人
中
進
行
。
我
們
至
此
所
說
的
，
顯
示
對
盧
梭
而
言
，
自
然
本

身
已
引
導
我
們
的
意
志
朝
向
對
人
為
善
之
物
。
但
是
我
們
不
具
有
這
種
善
的
天
賦
觀
念
。
問
此
我
們
可
能
形
成

它
的
錯
誤
觀
念
。
所
以
，
沒
有
證
攘
可
以
保
證
個
別
公
民
們
所
認
為
符
合
公
眾
利
的
東
西
，
的
確
是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的
，
即
使
是
當
他
們
在
集
會
中
聚
集
在
一
起
的
時
悵
。
但
是
，
在
所
有
被
扭
曲
的
激
情
及
錯
誤
的
觀
念
之

下
，
有
一
普
遍
的
和
自
然
的
向
善
的
意
志
方
向
。
因
此
，
立
法
者
的
工
作
就
是
解
釋
這
種
意
志
，
並
且
使
法
律

與
其
相
一
致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盧
梭
在
社
會
契
約
論
襄
面
可
以
說
:
「
普
遍
意
志
永
遠
是
對
的
，
並
且
傾
向
於

公
眾
的
利
益
;
但
這
並
不
能
推
得
人
民
的
思
慮
總
是
同
樣
的
正
確
。
我
們
的
意
志
總
是
為
了
我
們
自
己
的
好

處
，
但
是
我
們
並
不
總
是
現
自
它
是
什
麼
;
人
民
絕
不
會
被
腐
化
，
但
是
常
被
激
騙
，
而
只
有
在
這
種
情
況
，

人
民
才
似
乎
希
求
於
不
好
的
東
西
。
」
@

我
並
非
暗
示
說
，
盧
梭
的
普
遍
意
志
理
論
|
|
-
一
個
受
惠
於
傳
統
的
自
然
法
思
想
的
理
論
|
|
的
這
一

面
，
從
故
治
理
論
的
歷
史
發
展
角
度
而
言
是
最
具
義
意
的
一
面
。
在
下
一
章
中
將
討
論
到
其
他
的
面
向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將
那
絕
無
錯
誤
的
普
遍
意
志
的
概
念
，
與
盧
梭
在
其
他
著
作
中
發
展
的
道
德
理
論
之
間
的
關
係
謹
記

在
心
的
話
，
就
比
較
容
易
理
解
為
何
盧
梭
首
先
提
出
這
個
概
念
。

盧
梭
躍
升
直
覺
、
內
在
感
覺
或
感
受
，
表
達
了
反
對
枯
燥
無
味
的
理
性
主
義
的
劇
烈
轉
變
，
這
在
十
八
世

紀
後
半
葉
並
非
少
見
。
它
也
給
予
此
種
反
鈑
一
種
有
力
的
動
力
。
對
直
覺
和
感
性
的
崇
拜
要
歸
功
於
盧
梭
。
至

於
色
弗
伊
亞
牧
師
的
信
仰
聲
間
，
因
著
它
的
將
上
帝
和
不
朽
的
信
仰
立
基
於
感
覺
，
而
非
純
然
的
理
性
之
上
，

對
羅
伯
斯
比
和
其
追
隨
者
發
生
了
相
當
的
影
響
。
但
是
最
後
，
盧
梭
強
調
感
情
的
自
然
神
論
，
或
許
反
倒
是
幫

.105.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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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了
天
主
教
的
復
興
，
而
非
阻
礙
了
它
。

附

註

@ 

在
本
章
和
下
一
章
將
會
用
到
以
下
的
簡
稱
•• 

「
論
抖
學
」
為
論
人
文
科
學
和
台
然
科
學
;
「
論
不
平
等
」

為
論
不
平
等
之
起
源
;
「
論
政
經
」
為
論
政
治
經
濟
學
.
，
「
愛
」
為
愛
彌
兒
;
「
社
的
論
」
為
社
會
與
的

論
。
為
了
方
使
請
奢
'
頁
碼
“
玲
的
是
個
」
『
叩
門
吋

B
g
d

口
σ
H
m
v
岡
山
、
版
的
社
會
耍
的
論
和
各
論
以
及
愛
彌
兒
，

因
為
這
些
版
本
容
易
得
到
。

@ 

「
論
抖
學
」
'
頁
一
=
-
0。

@ 

同
上
。

@ 

同
上
，
頁
一
=
二
。

@ 

同
上
，
頁
一
=
一
二
。

@ 

同
上
，
頁
一
三
三
。

@ 

同
上
。

@ 

同
上
，
頁
一
三
四
。

@ 

同
上
。

@ 

同
上
，
買
一
三
五
。

@ 

同
上
，
頁
一
三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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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上
，
頁
一
回

0
。

ææ 
同
上
，
頁
一
四
七
。

同
上
，
頁
一
五
二
。

@ 

同
上
。

@ 

「
論
不
平
等
」
'
導
論
，
頁
一
七
五
|
六
。

@ 

同
上
，
頁
一
七
七
。

ææ 
同
上
，
頁
一
八
四
。

同
上
，
頁
一
入
丘
。

@ 

同
上
，
頁
一
入
六
。

@ 

同
上
，
頁
-
-
o
=一
。

@ 

同
上
，
頁
一
九
一
。

@ 

同
上
，
頁
一
九
二
。

~æ 

同
上
，
頁
一
九
四
。

向
上
，
頁

-
-
0
.屯。

@ 

「
諭
不
平
等
」
'
頁
-
一
一
丘
。

@ 

同
上
，
頁
二
一
九
。

次
一
世
紀
時
，
黑
格
爾
在
信
氏
社
會
與
國
家
之
間
作
了
一
區
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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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
不
平
等
」
'
頁

-
-
F二

@ 

同
上
。

@ 

同
上
，
買
二
二
入
。

@ 

向
上
。

@ 

同
上
，
頁
一
七
田
。

@ 

同
上
，
頁
-
一
三
入
。

@ 

同
上
。

@ 

同
上
，
頁
二
四
五
。

@ 

「
論
政
經
」
'
頁
-
一
五
=
一
。

@ 

向
上
。

@ 

同
上
，
頁
-
-
f
A
白
。

@ 

同
上
，
頁
二
五
丘
。

EÐEÐ 
同
上
，
頁
二
六
0
。

同
上
，
頁
二
五
入
。

@ 

同
上
，
頁
-
-
f
A
九
@

@ 

同
上
。

@ 

同
上
，
頁
二
五
三
一
。

。



盧梭(一).109. 第三章

@ 

同
上
，
頁
-
一
五
六
。

@ 

向
上
，
頁
-
一
八
六
。

@ 

「
論
不
平
等
」
'
頁
一
八
三
。

@ 

「
愛
」
，

E
'

頁
六
一
。

@ 

同
上
，
N
'

頁
一
之
三
。

@ 

「
論
不
平
等
」
'
頁
一
九
七
，
注
釋
-
一
。

@ 

「
愛
」
'
軒
，
頁
一
﹒
七
四
。

æ @i) 

自
己
片
。
間
，
皂
白
，E
'

頁
六
四
七
。

「
論
不
平
等
」
'
頁
一
九
八
。

~i) iì~ @19 

同
上
，
頁
一
九
九
。

「
愛
」
'
N
'

頁
一
七
四
。

同
上
，
買
一
入
白
。

白
電
話
間
，
同
∞
訟
，E
'

頁
六
四
。

「
愛
」
，

E
'

頁
六
一
。

@ 

「
諭
不
平
等
」
'
頁
一
九
九
。

~~ 

「
愛
」
'
w
'

頁
一
七
三
一
。

同
上
，
頁
-
一
一
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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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頁
一
七
三
一
。

「
諭
料
學
」
'
頁
一
五
三
|
由
。

「
愛
」
'
N
'

頁
-
一
五
-
一
。

fl!)~~fÞ~ 

同
上
，
頁
-
-
f
A
=
一
。

同
上
，
頁
-
一
由
丸
。

同
上
，
頁
-
一
三
七
。

向
上
，
買
二
三
一
九
。

同
上
。

.fBfJÞ 

同
上
，
頁
-
一
回
-
一
。

同
上
，
頁
一
九
七
。

「
社
的
論
」
'
E
'
3

，
頁
-
一
丘
。



第
四
章

盧
梭

(
一
一
)

社
會
與
釣
論
|
|
主
雄
、
普
遍
意
志
和
白
白
|
l
l
政
府
|
|
結
論

、
社
會
契
約
論

盧梭(二)

盧
攪
在
社
會
契
約
論
中
，
陳
述
所
討
論
的
第
一
個
問
題
為.• 

「
人
是
生
而
自
由
的
;
卻
處
處
生
活
在
枷
鎖

之
中
。
人
以
為
自
己
是
一
切
東
西
的
主
人
，
反
而
比
它
們
更
是
奴
隸
。
這
種
變
化
是
如
何
發
生
的
?
我
不
知

道
。
什
麼
使
它
成
為
合
法
的
?
我
想
我
可
以
回
答
這
個
問
題
。
」
@
由
於
假
設
了
原
始
的
自
然
狀
態
，
人
在
其

中
是
自
由
的
，
盧
梭
有
義
務
去
譴
責
使
人
的
原
初
自
由
不
再
存
在
的
社
會
秩
序
，
並
且
說
人
應
該
儘
快
地
抖
落

他
們
的
束
縛
;
否
則
就
應
該
用
某
種
方
式
去
辨
護
社
會
秩
序
。
第
一
種
途
徑
被
排
除
了
，
因
為
「
社
會
秩
序

是
一
個
神
聖
的
正
義
，
是
所
有
其
他
正
義
的
基
石
」
@
。
因
此
盧
梭
不
得
不
去
顯
示
社
會
秩
序
是
合
理
且
合
法

的
。

. 111 .第四章

盧
梭
踩
用
契
約
理
論
解
決
他
的
問
題
，
我
們
曾
經
在
霍
布
士
和
洛
克
的
哲
學
裹
，
見
到
這
種
理
論
的
不
同

形
式
。
他
不
打
算
把
社
會
秩
序
建
築
在
勢
力
之
上
，
因
為
強
權
不
能
授
予
正
義
。
「
勢
力
是
物
理
的
力
量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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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法
君
出
它
能
具
有
什
麼
樣
的
道
德
妓
果
，
屈
服
於
勢
力
是
一
種
不
得
不
的
行
為
，
而
非
出
於
意
志
的
行
為

|
|
最
多
它
也
只
是
出
於
小
心
謹
蟬
的
行
為
。
它
在
什
麼
樣
的
意
義
下
，
可
以
被
稱
為
是
一
種
責
任
?
」
@
如

果
公
民
有
服
從
的
意
義
，
它
不
能
移
只
是
建
立
在
服
從
對
象
的
具
有
力
量
之
上
。
同
時
也
不
存
在
為
社
會
制
定

法
律
的
天
生
權
利
。
因
為
社
會
與
自
然
狀
態
是
不
一
樣
的
。
因
此
，
社
會
秩
序
的
合
法
化
與
合
理
化
，
必
須
是

建
立
在
協
議
或
協
定
之
上
。

盧
梭
提
出
了
以
下
的
假
設•• 

人
們
已
經
到
達
這
種
臨
界
點
，
即
他
們
保
全
自
己
於
自
然
狀
態
的
障
礙
，
已

大
於
他
們
維
持
自
己
於
此
狀
態
的
資
源
。
因
此
，
他
們
必
須
聯
合
在
一
起
，
並
形
成
一
個
團
體
。
但
是
問
題
不

僅
在
於
找
到
一
個
能
移
保
護
每
個
成
員
人
身
與
財
物
的
團
體
形
式
，
還
在
於
找
到
一
個
結
合
方
式
，
使
每
個
成

員
將
仍
然
只
服
從
自
己
一
個
人
，
而
且
保
持
以
前
一
樣
的
自
由
。
「
這
就
是
社
會
契
約
論
要
提
供
解
答
的
那
個

根
本
問
題
。
」
@

在
本
質
上
，
社
會
公
約
或
契
約
可
以
表
示
如
下
•• 

「
我
們
每
一
個
人
將
他
的
人
與
所
有
的
權
力
，
共
同
置

於
普
遍
意
志
的
最
高
指
導
下
，
並
且
在
我
們
團
體
的
力
量
中
，
我
們
接
納
每
一
個
成
員
為
整
體
所
木
可
分
割
的

部
分
。
」
@
這
個
結
合
的
行
為
，
立
刻
產
生
一
種
道
德
的
集
合
體
，
一
個
公
共
人
格
，
即
共
和
政
體
或
政
治

體
。
當
現
之
為
被
動
時
，
它
被
稱
為
國
家
，
當
視
之
為
主
動
時
，
它
被
稱
為
主
權
者
，
當
與
其
他
類
蝕
的
東
西

比
較
時
，
它
則
被
稱
為
權
力
。
它
的
成
員
集
體
地
稱
為
人
民
，
而
個
別
地
，
則
稱
為
公
民
|
|
分
享
有
統
治
的

權
力
，
以
及
臣
民
|
|
服
從
於
國
家
法
律
之
下
。

這
種
社
會
契
約
理
論
，
明
顯
地
與
霍
布
士
的
不
相
同
。
根
攘
後
者
的
理
論
，
個
人
答
應
交
出
他
們
的
權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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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
給
一
位
置
身
契
約
以
外
、
不
是
契
約
一
方
的
統
治
者
。
政
府
因
此
建
立
在
相
同
的
約
定
上
，
此
約
定
創
造

出
一
個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
事
實
上
，
那
政
抬
體
的
存
在
，
確
實
依
頓
於
它
與
統
治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
統
治
者
的

確
可
能
是
一
個
會
議
而
非
一
個
個
人
，
但
是
他
與
訂
立
契
約
的
各
方
有
所
區
別
。
然
而
，
在
盧
梭
的
理
論
中
，

原
始
契
約
造
就
一
個
等
於
締
約
各
方
全
體
的
統
治
者
，
不
涉
及
任
何
有
關
政
府
之
事
。
對
盧
梭
而
言
，
政
府
只

是
執
行
的
權
力
，
它
的
權
力
根
攘
於
統
治
的
會
黨
或
政
治
共
同
體
。
霍
布
士
的
問
題
是
社
會
凝
聚
性
的
問
題
。

假
定
了
對
人
與
自
然
狀
態
的
君
法
，
霍
布
士
面
臨
著
對
人
性
中
離
心
作
用
力
找
到
有
教
平
衡
力
的
任
務
。
或
者

更
具
體
一
點
說
，
他
面
臨
了
為
社
會
的
最
大
罪
惡
，
亦
即
內
戰
，
尋
找
有
教
補
敦
法
的
問
題
。
他
在
中
央
集
權

改
府
、
在
強
調
政
府
的
地
位
高
於
一
切
的
統
治
權
理
論
中
，
找
到
了
解
答
。
並
且
當
他
接
受
了
自
然
狀
態
的
預

設
，
他
必
氯
把
這
種
對
政
府
的
強
調
放
入
他
的
契
約
解
釋
中
，
契
約
促
成
了
由
自
然
狀
態
到
有
組
織
社
會
的
轉

變
。
然
而
盧
梭
的
問
題
並
不
一
樣
。
他
假
定
了
對
自
由
的
堅
持
，
以
及
想
要
顯
示
由
自
然
狀
態
到
有
組
織
社
會

的
轉
變
，
並
非
是
單
為
安
全
才
以
奴
役
來
取
代
自
由
，
盧
搜
感
覺
被
迫
去
指
出
，
一
個
人
在
社
會
中
獲
得
了
一

種
更
高
形
式
的
自
由
，
比
自
然
狀
態
所
享
有
的
自
由
更
高
。
因
此
人
們
就
不
會
希
望
君
到
自
己
在
考
慮
社
會
契

約
時
，
去
強
調
政
府
的
觀
念
，
或
者
強
調
締
約
的
各
方
把
他
們
的
權
利
交
給
一
個
置
身
契
約
之
外
的
統
治
者
的

觀
念
。
替
代
的
是
我
們
發
現
他
強
調
締
約
各
方
的
相
五
協
議
，
這
協
議
創
造
了
一
個
新
的
道
德
體
，
在
其
中
的

每
個
成
員
比
在
自
然
狀
態
時
，
更
能
完
全
的
實
現
自
己
。

顯
然
，
這
表
示
了
社
會
契
約
論
和
最
初
兩
論
之
間
，
在
態
度
輿
論
調
上
的
顯
著
改
變
。
的
確
，
如
前
章
所

述
，
在
論
不
平
等
中
，
我
們
可
以
君
到
盧
梭
成
熟
的
政
治
理
論
中
的
某
些
成
分
已
經
出
現
。
但
是
第
一
論
無
可

. 113.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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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免
的
給
人
一
種
印
象
，
即
對
盧
梭
來
說
，
政
治
社
會
是
一
項
罪
惡
;
然
而
在
社
會
契
約
論
里
，
我
們
發
現
人

類
的
真
實
本
性
，
倒
乎
是
在
社
會
秩
序
中
被
實
現
了
。
他
變
成
「
一
個
智
慧
的
存
有
者
和
一
個
人
，
而
非
一
愚

笨
、
沒
有
想
像
力
的
動
物
i
g
-
-
o

」
@
其
實
，
在
第
一
本
論
和
社
會
契
約
論
之
間
，
並
不
存
在
純
然
的
矛
盾
。

在
前
者
里
，
盧
梭
如
實
地
談
論
公
民
社
會
中
的
罪
惡
，
特
別
是
在
法
國
，
然
而
在
社
會
契
約
論
里
，
他
談
到
的

毋
寧
是
政
治
社
會
理
想
的
樣
于
。
並
且
即
使
是
在
後
一
作
品
裹
，
當
他
讚
美
社
會
契
約
使
人
得
到
的
好
處
時
，

他
說
道
:
「
這
種
新
狀
況
的
弊
病
，
經
常
使
他
墮
落
到
的
狀
況
更
劣
於
他
所
離
開
的
那
種
狀
況
。
」
@
但
同
時
很

難
否
認
的
，
是
的
確
存
在
著
論
調
和
重
點
上
的
顯
著
改
變
。
而
社
會
契
約
論
和
論
不
平
等
之
間
的
關
係
'
也
有

同
樣
的
情
形
。
後
者
給
人
的
印
象
是
本
性
為
善
的
人
，
在
逐
步
發
展
的
過
程
裹
，
獲
得
道
德
觀
念
和
嚴
格
意
義

下
的
道
德
性
質
，
在
此
過
程
中
，
公
民
社
會
，
意
指
寬
鬆
的
社
會
約
束
，
先
於
有
組
織
的
政
治
社
會
的
形
成
。

但
是
社
會
契
約
論
中
，
盧
梭
似
乎
說
經
由
政
治
社
會
制
度
，
人
立
即
由
一
非
道
德
狀
態
進
入
道
德
狀
態
。
「
由

自
然
狀
態
到
公
民
狀
態
的
過
渡
，
於
人
產
生
了
一
種
非
常
顯
著
的
改
變
，
亦
即
在
人
的
行
為
中
正
義
取
代
了
本

能
，
並
且
給
予
他
的
行
動
前
所
未
有
的
道
德
性
。
」
@
國
家
成
為
正
義
的
來
源
和
權
利
的
基
礎
。
這
里
再
次
地

可
能
不
存
在
真
正
的
矛
盾
。
社
會
契
約
只
不
過
是
哲
學
上
的
構
作
，
像
休
姆
認
為
的
一
樣
，
而
如
果
我
們
喜
歡

的
話
，
我
們
可
以
認
為
盧
梭
是
在
社
會
中
的
人
及
從
社
會
中
抽
象
出
來
的
人
之
間
，
做
一
理
論
上
或
邏
輯
上
、

而
非
歷
史
上
的
分
辨
。
人
作
為
一
個
獨
立
的
個
體
，
本
身
雖
不
是
邪
惡
或
壤
的
，
但
原
也
不
是
道
德
的
存
有

者
:
只
有
在
社
會
中
，
他
的
理
智
與
道
德
生
命
才
能
發
展
起
來
。
這
就
是
盧
梭
在
論
不
平
等
中
實
質
上
所
說
的

東
西
。
但
是
一
種
論
調
上
的
改
變
是
有
的
。
的
確
，
這
個
論
調
的
改
變
，
大
部
分
可
以
用
目
的
的
不
同
來
解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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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
在
論
不
平
等
中
，
盧
梭
關
心
的
是
不
平
等
的
起
源
，
他
把
他
所
謂
的
「
道
德
或
政
治
上
的
不
平
等
」
的
起

源
，
歸
諸
於
社
會
的
制
度
所
造
成
。
其
重
點
是
在
不
平
等
，
如
論
不
平
等
的
標
題
所
指
示
的
。
在
社
會
契
約
論

中
，
盧
梭
關
心
的
是
人
由
社
會
制
度
中
所
獲
得
的
益
處
，
像
是
以
公
民
和
道
德
的
自
由
取
代
了
只
是
「
自
然

的
」
自
由
。
但
是
，
雖
然
論
調
上
的
改
變
大
體
可
以
由
目
的
的
不
同
來
解
釋
，
改
變
依
然
是
存
在
的
。
在
社
會

契
約
論
中
，
盧
梭
政
治
理
論
的
一
個
新
而
且
更
重
要
的
面
向
展
示
出
來
了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君
出
，
社
會
契
約
論
首
章
的
開
頭
文
字
是
如
何
的
誤
導
人
，
如
果
把
它
們
當
作
盧
梭
立
場

的
適
當
敏
述
的
話
。
「
人
是
生
而
自
由
的
，
卻
處
處
生
活
在
枷
鎖
之
中
」
。
這
些
話
陳
述
了
一
個
問
題
，
不
是

一
個
解
答
。
解
答
被
發
現
在
自
然
的
自
由
轉
變
為
公
民
和
道
德
自
由
的
觀
念
里
。
「
一
個
人
因
為
社
會
契
約
而

失
去
的
東
西
，
是
他
的
自
然
的
自
由
，
以
及
對
所
有
他
嘗
試
並
且
成
功
獲
得
的
事
物
的
無
限
制
權
利
;
而
他
所

得
到
的
是
公
民
的
自
由
，
以
及
對
於
他
所
擁
有
的
一
切
的
所
有
權
。
」
@
自
然
的
自
由
只
受
個
人
的
力
量
所
限

制
，
公
民
自
由
則
受
普
遍
意
志
所
限
制
，
社
會
襄
每
個
成
員
的
真
正
意
志
與
其
合
一
。
單
純
的
擁
有
是
來
自
於

力
量
或
首
先
占
有
的
權
利
，
所
有
權
則
是
建
立
在
蚵
確
的
資
格
之
上
，
它
是
國
家
所
賦
予
的
權
利
。
「
除
此
之

外
更
重
要
的
，
是
我
們
可
以
在
人
在
公
民
狀
態
所
獲
得
的
東
西
之
上
，
加
上
道
德
的
自
由
，
只
有
它
才
使
人
傲

自
己
真
正
的
主
人
。
因
為
純
粹
的
慾
望
衝
動
是
奴
隸
狀
態
，
服
從
我
們
命
令
自
己
的
法
律
則
是
自
由
的
。
」
@

在
某
些
社
會
形
式
裹
，
例
如
在
專
制
多
變
的
獨
裁
政
治
裹
，
人
員
的
被
降
為
奴
隸
，
他
們
可
能
比
在
自
然
狀
態

時
更
糟
糕
。
但
這
是
偶
然
的
，
意
思
在
於
這
不
是
來
自
於
國
家
的
本
質
。
如
果
我
們
依
其
本
質
思
考
國
家
時
，

我
們
必
定
會
說
它
的
制
度
是
一
項
難
以
計
量
的
一
福
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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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接
受
契
約
理
論
，
盧
搜
當
然
面
對
了
洛
克
曾
經
面
對
的
同
樣
困
難
。
我
們
應
該
說
原
始
締
約
的
各
方

不
只
是
他
們
自
己
有
義
務
遵
守
，
同
時
他
們
的
後
代
亦
然
嗎
?
而
如
果
如
此
，
我
們
用
以
證
現
這
話
的
是
什

麼
?
盧
梭
雖
然
清
楚
表
示
，
一
圓
的
公
民
可
以
在
任
何
時
候
，
同
意
解
消
契
約
，
但
似
乎
未
蚵
顯
地
考
慮
這
個

問
題
。
「
事
實
上
沒
有
也
不
可
能
有
任
何
種
類
的
基
本
法
則
，
束
縛
著
人
的
身
體
，
甚
至
社
會
契
約
本
身
亦
不

是
。
」
@
同
樣
的
，
「
在
國
家
襄
沒
有
基
本
法
律
是
不
能
廢
止
的
，
社
會
契
約
本
身
亦
不
例
外
;
因
為
如
果
所

有
公
民
全
體
一
致
集
會
要
打
破
契
約
，
就
無
法
懷
疑
它
將
十
分
合
法
地
被
打
破
了
。
」
@
至
於
單
獨
的
個
人
，

盧
梭
引
用
葛
老
秀
斯
(
G
H
R
Z品
的
意
見
，
每
個
人
都
可
以
宣
布
放
棄
他
對
自
己
國
家
的
從
屬
身
分
，
並
離

開
國
家
以
恢
復
他
的
自
然
的
自
由
。
他
似
乎
贊
同
這
個
意
見
，
並
加
上
「
如
果
在
集
會
中
的
所
有
公
民
，
不
能

移
做
他
們
單
獨
時
能
做
的
事
情
，
這
將
會
員
的
很
荒
謬
。
」
@
(
盧
梭
附
加
註
日
，
在
國
家
需
要
的
時
刻
從
國

家
逃
走
以
逃
避
責
任
，
將
是
一
項
犯
罪
和
要
受
懲
罰
的
行
為
。
)
可
以
假
定
地
說
，
他
認
為
社
會
契
約
既
產
生

z
f
新
的
道
德
存
有
，
這
種
存
有
便
繼
續
存
在
，
不
論
有
些
成
員
死
亡
而
有
些
成
員
新
生
的
事
實
，
臉
非
是
成

員
們
在
他
們
定
期
集
會
之
一
時
集
體
地
鹿
，
止
了
這
項
契
約
。
對
國
家
的
從
屬
身
分
，
並
不
影
響
後
者
作
為
一
個

道
德
存
有
者
的
持
續
存
在
。

西洋哲學史

二
、
主
權
、
普
遍
意
志
和
台
由

我
們
已
經
知
道
，
根
攘
盧
梭
的
君
法
，
個
人
透
過
社
會
契
約
聯
合
所
形
成
的
公
共
人
，
以
主
動
觀
之
時
稱

為
主
權
者
。
這
實
際
上
意
味
著
主
權
者
是
人
民
全
體
，
它
制
定
法
律
，
是
法
律
的
來
源
。
既
然
，
法
律
師
是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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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的
表
達
，
因
此
，
盧
梭
可
以
說
主
權
「
就
是
普
遍
意
志
的
行
使
」
@
，
每
個
公
民
都
有
雙
重
的
立
場
。
作
為

法
律
來
諒
的
道
德
存
有
者
之
一
員
，
他
是
主
權
者
的
成
員
。
就
其
身
處
法
律
之
下
、
有
義
務
去
遵
守
法
律
而

言
，
他
是
一
個
臣
民
。
個
人
當
然
擁
有
個
別
的
意
志
，
並
且
它
可
能
與
普
遍
意
志
有
差
異
。
他
的
公
民
責
任
便

是
使
他
的
個
別
意
志
順
應
主
權
者
的
普
遍
意
志
，
他
本
身
正
是
這
主
權
者
的
一
個
成
員
。

盧
梭
堅
持
主
權
是
不
可
讓
渡
的
。
因
為
它
由
普
遍
意
志
之
行
使
所
構
成
，
而
此
種
意
志
不
能
移
被
讓
渡
或

轉
移
。
一
個
人
可
以
轉
移
權
力
，
卻
不
能
轉
移
意
志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盧
梭
後
來
主
張
，
人
民
不
能
移
選
出
完

全
意
義
之
下
的
代
表
，
只
能
移
選
出
指
定
代
理
人
。
「
主
權
，
就
它
不
可
讓
渡
的
相
同
理
由
而
言
，
是
不
能
移

被
代
表
的
;
它
在
本
質
上
根
接
於
普
遍
意
志
，
而
意
志
是
不
容
許
代
表
的
。
倘
若
不
是
同
一
個
就
是
其
他
，
沒

有
中
間
的
可
能
性
。
因
此
，
人
民
的
指
定
代
理
人
並
不
也
不
能
移
作
他
的
代
表•• 

他
們
只
是
他
的
服
務
生
，
不

能
做
出
任
何
決
定
行
為
。
任
何
未
經
人
民
親
自
批
准
的
法
律
，
都
是
無
欽
的
。•••..• 

」
@
(
盧
梭
下
結
論
說
，

英
國
的
人
民
只
有
在
議
會
選
舉
期
間
是
自
由
的
，
然
後
他
們
再
淪
陷
為
奴
隸
。
)

同
樣
的
理
由
，
主
權
是
不
能
分
割
的
。
因
為
那
稱
為
主
權
的
意
志
行
使
，
是
普
遍
意
志
，
它
無
法
被
分

割
。
分
割
了
它
，
都
就
只
有
個
別
意
志
，
因
此
不
是
主
權
。
我
們
不
能
分
割
主
權
為
不
同
的
權
力
，
譬
如
立
法

權
和
行
政
權
。
行
政
權
或
政
府
既
不
是
主
權
者
，
也
不
是
它
的
一
部
分
•• 

它
負
責
法
律
的
執
行
，
只
是
主
權
者

的
一
個
工
具
。
因
此
對
盧
梭
而
言
，
主
權
者
是
立
法
機
構
，
也
就
是
人
民
。
在
一
耽
存
的
國
家
中
，
名
義
上
的

主
權
者
可
能
是
在
人
民
之
外
的
一
個
人
或
數
人
，
但
是
真
正
的
主
權
者
總
是
人
民
。
不
用
說
，
盧
梭
所
謂
的
「

人
民
」
不
是
指
國
家
中
的
某
一
階
級
，
不
同
於
另
外
一
個
或
其
他
的
階
級
;
他
的
意
思
是
指
公
民
之
全
體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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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也
可
以
注
意
到
，
他
以
其
獨
特
的
用
法
來
使
用
「
立
法
者
」
一
詞
，
意
指
起
草
法
律
的
人
，
像
李
喀
吉
斯

(
F
U
B
R宮間
)
被
說
是
曾
為
斯
巴
達
起
草
法
律
。
但
是
在
這
種
意
思
下
的
立
法
者
，
當
然
不
具
有
主
權
的
權

力
。
他
的
功
能
是
建
議
性
的
或
敵
一
本
性
的
，
意
即
他
的
任
務
是
開
導
主
權
者
的
人
民
，
使
得
人
民
的
行
動
能
移

依
攘
清
晰
的
觀
念
，
知
道
什
麼
是
此
時
此
地
真
正
的
公
共
利
益
。

因
此
主
權
被
說
成
是
普
遍
意
志
的
行
使
.• 

主
權
者
是
人
民
，
主
權
屬
於
他
們
。
但
是
，
普
遍
意
志
指
的
是

什
麼
呢
?

對
「
普
遍
意
志
」
一
詞
理
解
的
自
然
趨
向
，
當
然
最
初
是
和
意
志
主
體
，
即
人
民
主
體
的
權
者
的
立
法
功

能
相
關
聯
。
而
後
我
們
可
能
輕
易
地
就
認
為
，
普
遍
意
志
可
以
等
於
所
有
帶
有
集
會
多
數
決
決
議
的
意
向
和
目

的
。
如
果
我
們
以
這
個
意
思
解
釋
盧
梭
，
我
們
可
能
會
批
評
他
，
把
普
遍
意
志
描
述
為
不
犯
錯
、
永
遠
指
向

公
共
益
處
，
是
歐
荒
謬
又
有
害
的
。
荒
謬
，
是
因
為
沒
有
保
證
可
以
擔
保
人
民
集
會
制
定
的
法
律
，
真
的
符
合

公
共
益
處
;
有
害
，
是
因
為
它
鼓
勵
專
制
和
不
寬
容
。
不
過
這
些
結
論
攘
以
為
基
礎
的
解
釋
，
是
不
正
確
的
;

無
論
如
何
它
錯
置
了
重
點
的
所
在
。

我
們
必
讀
首
先
記
起
盧
梭
在
普
遍
意
志
(
4。-
S
B

∞
S
O
B
-
0
)和
全
體
意
志
勻
。
H
S
忠
告
阱
。
5
)
之

間
所
作
的
著
名
分
別
。
「
在
全
體
意
志
和
普
遍
意
志
之
間
，
通
常
有
一
很
大
的
分
別
，
後
者
只
考
慮
共
向
利

益
，
而
前
者
計
入
私
人
利
益
，
不
過
是
個
別
意
志
的
總
和
而
己
。
」
@
普
遍
意
志
的
普
遍
，
的
確
是
在
於
它
是

一
個
普
遍
性
主
體
|
|
人
民
主
權
者
|
|
的
意
志
;
但
是
重
點
被
盧
梭
放
在
目
標
的
普
遍
性
上
，
亦
即
共
同
利

益
、
好
處
或
益
處
。
這
項
普
遍
意
志
不
能
輕
鬆
地
就
等
同
於
個
別
意
志
的
總
和
，
如
同
在
多
數
決
甚
或
無
異
議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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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決
中
所
顯
示
的
。
因
為
表
決
的
結
果
可
能
表
達
了
錯
誤
的
觀
念
，
關
於
什
麼
是
共
同
好
處
所
包
含
和
要
求

的
;
並
且
一
個
表
決
結
果
所
制
訂
的
法
律
，
也
許
會
是
對
公
共
益
處
有
損
的
。
「
就
本
身
而
言
，
人
民
總
是
追

求
好
處
，
但
是
就
本
身
而
言
人
民
絕
不
可
能
總
是
若
得
見
它
。
普
遍
意
志
總
是
正
當
的
，
但
是
引
導
它
的
判
斷

並
不
總
是
被
開
示.••.•• 

公
眾
是
追
求
他
們
所
君
不
到
的
好
處
。
」
@
就
是
這
個
事
實
，
「
使
得
立
法
者
是
必
要

的
」
@
!
|
前
面
已
描
述
過
立
法
者
的
意
義
。

因
此
，
「
全
體
意
志
」
不
是
永
不
犯
錯
的
，
只
有
「
普
遍
意
志
」
是
不
犯
錯
且
永
遠
對
的
。
這
意
謂
著
它

總
是
指
向
共
同
好
處
的
。
我
想
這
很
清
楚
，
盧
梭
把
他
的
人
類
自
然
之
善
的
概
念
延
伸
到
經
由
社
會
契
約
所
產

生
的
新
的
道
德
存
有
者
之
上
。
個
人
，
根
本
上
是
由
自
愛
(
不
等
於
道
德
上
貶
抑
意
思
下
的
自
我
主
義
，
我
們

可
以
回
憶
一
下
)
所
推
動
，
自
然
地
尋
求
他
自
身
的
好
處
，
雖
然
這
不
必
然
推
得
他
對
它
的
真
正
性
質
有
清
楚

的
觀
念
。
@
那
社
會
契
約
所
產
生
的
「
公
共
人
格
」
，
也
不
可
避
免
地
尋
求
它
本
身
的
好
處
|
|
共
同
好
處
。

但
是
人
們
並
不
總
是
知
道
他
們
真
正
的
好
處
在
那
襄
。
因
此
他
們
處
於
需
要
敵
豪
的
情
況
，
以
使
普
遍
意
志
龍

恰
當
地
表
達
出
來
。

為
了
論
證
起
見
，
讓
我
們
假
設
，
把
國
家
說
成
是
有
欲
望
的
道
德
體
是
有
意
義
的
。
如
果
我
們
說
的
意

志
，
即
普
遍
意
志
，
總
是
對
的
，
並
且
如
果
我
們
區
別
這
種
意
志
和
那
被
認
為
是
個
別
意
志
總
和
的
全
體
意

志
，
那
麼
普
遍
意
志
是
不
犯
錯
的
說
法
，
並
不
使
我
們
接
受
所
有
經
由
人
民
集
會
通
過
的
法
案
，
必
然
是
在
給

定
情
況
下
最
有
利
於
公
共
益
處
的
法
案
。
仍
然
有
能
移
成
立
批
評
的
餘
地
。
但
在
此
同
時
，
我
們
冒
了
被
降
低

為
在
說
同
義
反
援
句

(
S
E已
。
"
己
的
危
險
。
因
為
，
如
果
我
們
說
普
遍
意
志
總
是
對
的
，
並
且
如
果
我
們

.119.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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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謂
普
遍
意
志
總
是
指
向
著
共
同
好
處
，
問
題
便
產
生
，
我
們
是
否
不
過
是
在
說
對
共
同
好
處
的
意
志
是
對
共

同
好
處
的
意
志
;
那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我
們
用
一
普
遍
性
的
目
標
，
亦
即
共
同
好
處
或
利
益
，
來
定
義
普
遍
意

志
的
話
。
因
此
，
可
能
有
人
認
為
，
盧
梭
只
有
藉
著
把
他
所
說
的
話
降
低
為
無
害
的
同
義
反
復
旬
，
他
才
能
免

於
對
公
眾
集
會
的
立
法
決
議
產
生
育
目
的
推
祟
。

那
麼
可
以
做
出
如
下
的
評
論
，
亦
即
真
正
需
要
的
是
清
楚
地
說
明
:
將
國
家
當
作
一
個
具
有
意
志
的
道
德

體
是
什
麼
意
思
。
如
果
這
個
意
志
不
等
於
全
體
意
志
，
它
究
竟
是
什
麼
?
它
是
某
種
超
過
並
高
於
所
有
個
別
意

志
的
東
西
嗎
?
或
者
更
恰
當
地
說
乃
是
集
體
的
個
別
意
志
，
根
攘
它
們
指
向
好
處
的
自
然
傾
向
而
言
，
而
木
是

被
每
個
人
心
中
的
個
別
的
好
處
概
念
所
引
導
?
在
第
一
種
狀
況
裹
，
我
們
面
對
的
是
一
個
存
有
學
問
題
。
也
就

是
說
，
我
們
面
對
那
實
際
存
在
的
普
遍
意
志
的
存
有
學
地
位
問
題
。
在
第
二
種
狀
況
裹
，
就
盧
梭
的
初
期
的
個

人
主
義
來
君
，
某
些
考
慮
似
乎
是
需
要
的
。
因
為
甲
的
意
志
導
向
甲
的
好
處
，
乙
的
意
志
導
向
乙
的
好
處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想
要
說
甲
、
乙
、
丙
和
其
他
人
的
意
志
，
就
它
們
朝
向
好
處
的
自
然
傾
向
而
言
，
集
體
地
形
成

普
遍
意
志
(
它
導
向
公
共
益
處
)
，
似
乎
我
們
就
必
賓
主
張
人
自
本
性
及
一
開
始
就
是
社
會
性
的
存
有
者
，
並

且
他
們
的
意
志
自
然
地
不
只
是
導
向
私
人
好
處
，
而
且
也
導
向
公
共
益
處
或
有
貢
獻
於
它
。
我
想
類
似
此
種
的

事
情
，
乃
是
在
盧
梭
內
心
深
處
的
。
但
是
他
起
初
呈
現
給
我
們
一
幅
個
人
主
義
的
圖
像
，
繼
而
推
出
一
個
新

的
、
具
有
自
己
意
志
的
道
德
全
共
人
格
觀
念
，
他
使
普
遍
意
志
的
明
確
性
質
以
及
它
與
個
別
意
志
間
的
確
實
關

係
陷
入
一
丹
模
糊
。
的
確
少
有
跡
象
顯
示
，
盧
梭
對
這
些
問
題
給
予
了
它
們
所
需
要
的
長
期
性
反
省
。
我
們
可

以
在
他
的
政
治
哲
學
裹
，
分
辨
出
不
同
的
思
想
路
線
，
很
此
很
困
難
協
調
。
最
重
要
的
思
想
路
線
，
無
疑
是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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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為
一
有
自
己
意
志
的
有
機
體
的
觀
念
，
這
意
志
在
某
種
十
分
不
明
確
的
意
思
下
，
是
國
家
每
個
成
員
「
真

正
的
」
意
志
。
我
將
在
不
久
後
回
到
這
個
概
念
上
。

我
並
非
想
要
暗
示
對
盧
竣
而
言
，
普
遍
意
志
典
人
民
主
權
者
的
立
法
行
為
之
間
沒
有
關
係
。
盧
梭
所
說
全

體
意
志
與
普
遍
意
志
間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並
不
是
說
它
們
永
遠
不
會
一
致
。
盧
梭
作
為
政
治
理
論
家
的
問
題
之

一
，
便
是
提
出
保
證
永
不
犯
錯
的
普
遍
意
志
在
法
律
中
獲
得
具
體
表
示
的
方
法
，
儘
其
所
能
侈
的
程
度
。
他
所

建
議
的
方
法
之
一
已
經
提
到
過
，
亦
即
雇
用
一
個
閱
智
的
「
立
法
者
」
。
另
外
的
方
法
就
是
儘
其
可
能
地
預
防

國
家
內
的
部
分
結
社
。
要
點
是
這
樣
的
;
如
果
每
個
公
民
完
全
獨
立
地
投
票
，
根
攘
盧
梭
的
君
法
，
他
們
之
間

的
不
同
就
會
抵
銷
，
「
而
普
遍
意
志
將
保
持
為
差
異
的
總
和
」
@
。
然
而
，
如
果
派
系
或
黨
派
形
成
了
，
各
自

有
它
的
(
相
對
而
言
的
)
普
遍
意
志
，
差
異
會
變
得
較
不
多
樣
性
，
結
果
就
較
不
普
遍
，
較
非
普
遍
意
志
之
表

現
。
更
糟
糕
的
是
，
當
一
個
團
體
或
黨
派
太
強
盛
或
龐
大
，
以
致
無
可
避
免
地
凌
駕
其
他
公
民
的
黨
派
時
，
其

結
果
無
論
如
何
不
是
國
家
普
遍
意
志
之
表
達
，
而
只
是
一
個
別
意
志
(
個
別
，
也
就
是
相
對
於
國
家
的
普
遍
意

志
而
言
，
即
使
它
相
對
於
團
體
或
黨
派
的
成
員
而
言
是
普
遍
的
)
。
盧
梭
的
結
論
是
，
「
因
此
，
偎
若
普
遍
意

志
是
能
移
表
達
自
己
的
話
，
本
質
上
國
家
襄
面
就
不
應
該
有
部
分
的
結
社
，
每
個
公
民
應
該
只
思
考
他
自
己
的

想
法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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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當
然
是
盧
授
為
何
表
現
對
基
督
教
會
不
喜
歡
的
理
由
之
一
。
「
無
論
何
處
，
若
神
職
人
員
是
一
個
法
人

組
織
時
，
它
便
是
它
自
己
地
方
的
主
宰
與
立
法
者
，
...... 

所
有
基
督
徒
作
家
中
，
只
有
哲
學
家
霍
布
士
君
到
了

那
罪
惡
，
以
及
補
載
的
方
法
，
並
且
敢
於
提
議
再
度
結
合
老
鷹
的
兩
個
頭
，
徹
底
依
復
政
治
的
統
一
。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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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他
應
該
君
到
，
基
督
宗
教
的
專
橫
精
神
不
能
與
他
的
系
統
並
存
，
並
且
教
士
們
的
利
害
總
是
強
過
國
家
的
利

害
」
@
。
確
實
當
盧
授
說
話
反
對
基
督
教
會
並
且
贊
成
一
個
純
粹
世
俗
的
宗
教
時
，
他
不
是
直
接
地
在
討
論
那

普
遍
意
志
與
其
表
達
。
但
是
他
的
評
論
卻
仍
然
是
開
顯
地
相
關
的
。
因
為
如
果
教
會
建
立
自
己
為
一
個
假
主
權

者
(
宮
皂
-
8
4
0

自
信
口
)
，
它
的
影
響
將
無
可
避
免
地
干
涉
那
真
正
的
主
權
者
|
|
亦
即
人
民
|
|
區
的
普
遍
意

志
之
表
達
。

我
們
應
該
留
意
盧
梭
如
何
假
設
，
若
公
民
們
被
適
當
地
散
發
，
國
家
內
的
部
分
結
社
被
壓
制
了
(
或
者
，

當
這
行
不
通
時
，
使
它
們
為
數
眾
多
，
以
致
於
它
們
的
分
歧
利
害
與
影
響
抵
銷
了
)
，
多
數
決
即
無
可
避
免
地

表
達
了
普
遍
意
志
。
「
當
具
備
了
克
足
資
訊
的
人
民
，
持
有
自
己
的
思
慮
時
，
若
公
民
彼
此
間
沒
有
交
流
，
則

微
小
差
異
的
全
體
總
和
，
將
總
是
發
出
普
遍
意
志
，
而
此
決
定
將
總
是
好
的
。
@
」
再
者
，
「
只
有
一
種
法
律

從
本
質
而
言
，
是
需
要
無
異
議
同
意
的
。
這
就
是
社
會
契
約
。•••••• 

除
了
此
項
原
始
契
約
之
外
，
多
數
人
的
表

決
總
是
束
縛
其
餘
的
人
。•••••. 

普
遍
意
志
藉
由
清
點
票
數
而
發
現
。
@
」
這
並
不
全
然
與
盧
梭
所
說
的
普
遍
意

志
與
全
體
意
志
之
分
別
有
矛
盾
。
因
為
這
分
別
是
用
來
考
慮
私
人
利
害
之
可
能
性
，
特
別
是
部
分
團
體
和
社
團

的
利
害
決
定
了
集
會
中
人
民
的
決
議
。
而
當
濫
用
情
況
發
生
時
，
表
決
的
結
果
並
不
代
表
普
遍
意
志
。
但
是
當

這
種
濫
用
避
免
時
，
結
果
必
然
將
是
普
遍
意
志
的
表
連
。

當
然
，
這
在
某
種
意
義
下
是
真
的
，
亦
即
多
數
人
的
意
志
較
少
數
人
的
意
志
是
更
為
普
遍
的
。
但
這
是
一

個
自
問
之
理
，
而
它
並
非
盧
梭
心
中
所
想
的
全
部
。
因
為
表
達
普
遍
意
志
的
法
律
對
他
而
言
，
是
傾
向
、
保
護

或
保
存
共
同
益
處
或
利
益
。
因
此
，
如
果
部
分
團
體
的
利
害
影
響
被
避
免
，
集
會
中
所
表
達
的
意
志
便
沒
有
失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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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地
傳
導
了
公
共
益
處
。
對
集
會
所
表
達
的
意
志
的
批
評
若
要
合
法
，
只
有
是
基
於
私
人
黨
派
和
團
體
的
刺

害
造
成
過
分
影
響
的
理
由
。
如
果
我
們
假
設
每
個
公
民
都
是
「
思
考
自
己
的
想
法
」
，
沒
有
受
到
不
合
法
的
壓

力
，
位
乎
就
沒
有
任
何
理
由
在
盧
梭
的
前
提
之
下
，
對
集
會
所
表
達
的
意
志
作
批
評
，
即
使
它
只
是
由
多
數
決

所
表
達
的
。
的
確
，
他
主
張
依
著
要
決
定
事
務
的
重
大
性
如
何
，
而
使
此
多
數
決
趨
近
於
無
異
議
的
程
度
。
但

是
這
沒
有
改
變
以
下
的
事
實
，
即
「
普
遍
意
志
由
計
算
票
數
而
形
成
，
(
並
且
〉
普
遍
意
志
的
所
有
性
質
，
仍

然
保
留
在
那
多
數
襄
面
。
@
」

盧
梭
對
普
遍
意
志
的
討
論
，
與
自
由
問
題
緊
密
地
相
關
連
。
如
我
們
已
經
君
過
的
，
他
希
望
證
間
從
假
設

的
自
然
狀
態
到
有
組
織
的
故
治
社
會
間
的
轉
移
得
到
證
立
。
由
於
相
信
人
是
生
而
自
由
，
自
由
是
無
價
的
價

值
，
他
覺
得
自
己
被
迫
去
顯
示
，
透
過
產
生
了
國
家
的
社
會
契
約
，
人
並
未
失
去
自
由
，
而
是
獲
得
了
更
高
的

自
由
。
因
為
「
放
棄
自
由
就
是
放
棄
做
為
一
個
人
。
@
」
囡
此
盧
梭
主
張
，
藉
由
社
會
契
約
，
自
然
的
自
由
交

換
成
公
民
的
自
由
。
但
是
開
顯
的
，
在
社
會
襄
人
被
迫
去
遵
守
法
律
，
如
果
他
們
不
如
此
傲
，
他
們
會
遭
到
懲

罰
。
在
這
種
狀
況
下
，
將
他
可
以
做
任
何
他
的
身
體
能
力
所
及
的
事
情
的
自
然
狀
態
與
交
換
為
政
治
社
會
的
狀

態
作
交
換
，
他
有
可
能
變
得
比
以
前
更
為
自
由
，
而
不
是
減
少
自
由
嗎
?
或
者
他
將
至
少
獲
得
一
更
具
、
更
完

整
的
自
由
嗎
?
盧
梭
對
這
問
題
的
處
理
很
有
名
。

首
先
，
社
會
契
約
必
領
被
理
解
為
包
含
對
普
遍
意
志
順
從
的
默
認
，
不
論
誰
拒
絕
如
此
做
，
都
必
讀
受
到

強
迫
。
「
市
民
對
所
有
法
律
材
出
他
的
同
意
，
包
括
那
些
不
顧
他
的
反
對
而
通
過
的
，
甚
至
那
些
當
他
膽
敢
去

破
壞
它
們
任
何
一
者
峙
，
將
懲
罰
他
的
法
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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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是
令
人
醒
目
的
那
論
點
，
即
普
遍
意
志
就
是
每
個
人
真
正
的
意
志
。
而
普
遍
意
志
的
表
達
，
就
是
每

個
公
民
真
正
意
志
的
表
達
。
然
後
，
服
從
一
個
人
自
己
的
意
志
，
就
是
自
由
地
行
動
。
因
此
，
迫
使
一
個
人
的

意
志
順
從
普
遍
意
志
，
是
迫
使
他
自
由
。
這
是
被
帶
入
了
一
種
狀
態
，
使
一
個
人
意
想
他
「
真
正
」
想
要
的
東

西
。

西洋哲學史

在
這
襄
我
們
遇
到
了
盧
梭
有
名
的
自
我
矛
盾
論
它
白
色
。
忌
。
「
為
了
使
社
會
契
約
不
會
成
為
空
的
條

文
，
它
包
含
了
這
項
默
認
，
只
有
它
能
對
其
餘
的
人
產
生
力
量
，
無
論
誰
拒
絕
遵
守
普
遍
意
志
，
都
將
會
被
整

個
軍
體
所
迫
使
去
遵
守
它
。
這
正
就
意
味
著
他
將
被
迫
為
自
由
的
。
」
@
再
者
，
「...••• 

普
遍
意
志
經
由
計
算

投
票
而
發
現
，
因
此
，
當
與
我
自
己
意
見
相
反
的
意
見
獲
勝
時
，
這
恰
恰
好
證
明
我
是
錯
的
，
並
且
我
認
為
是

普
遍
意
志
的
並
非
如
此
。
如
果
我
的
個
別
意
志
打
勝
了
，
我
將
達
到
與
我
的
意
志
相
反
的
方
向
，
並
且
我
將
不

會
是
自
由
的
。
」
@

要
讀
出
來
一
個
與
我
自
己
意
見
不
同
的
意
見
，
由
於
多
數
表
決
而
優
勝
的
事
實
，
如
何
「
證
興
」
我
是
錯

的
，
是
很
困
難
的
。
盧
梭
僅
僅
偎
定
它
是
這
樣
的
。
然
而
越
過
此
點
，
我
們
可
以
將
注
意
力
放
在
「
自
由
」
一

字
的
含
糊
使
用
上
。
另
外
的
人
也
許
贊
成
說
，
如
果
自
由
意
指
著
自
由
去
做
任
何
一
個
人
希
望
去
做
、
並
且
身

體
能
力
所
及
的
事
，
則
它
的
確
被
國
家
的
從
屬
關
係
所
剝
奪
。
但
是
，
法
律
對
一
個
人
自
由
的
剝
奪
，
對
社
會

的
福
祉
是
必
要
的
，
並
且
，
鑑
於
社
會
的
益
處
比
剝
奪
的
害
處
重
要
，
如
此
的
剝
奪
便
不
需
要
裁
金
以
外
的
證

閉
方
法
。
唯
一
相
闋
的
問
題
，
是
在
共
同
利
益
要
求
下
限
制
於
最
小
的
程
度
。
然
而
三
追
種
純
然
經
驗
的
和
功

利
的
取
向
，
是
不
合
盧
梭
胃
口
的
。
他
希
望
去
顯
示
，
那
表
面
上
對
自
由
之
剝
奪
，
完
全
不
是
真
正
的
剝
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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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他
被
引
導
到
自
我
矛
盾
的
立
場
，
主
張
一
個
人
可
以
被
迫
為
自
由
的
。
由
於
這
種
立
場
立
刻
給
人
自
我
矛

盾
的
印
象
，
暗
示
自
由
一
字
被
賦
予
一
意
思
，
無
論
如
何
都
與
它
平
常
具
有
的
意
思
或
多
種
意
思
不
相
同
。
例

如
，
使
用
這
字
到
一
個
被
迫
去
遵
守
某
項
法
律
的
人
身
上
，
不
能
有
助
於
澄
清
意
思
。
這
暗
示
了
:
由
於
使
用

一
個
字
越
出
它
平
常
的
意
義
範
間
，
因
此
強
迫
和
強
制
就
並
非
真
正
的
強
迫
和
強
制
。

語
言
分
析
上
的
批
評
可
能
對
某
些
心
靈
來
說
，
顯
得
無
聊
且
膚
淺
。
但
是
實
際
上
它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實

用
重
要
性
。
因
為
將
贊
美
之
名
詞
或
形
容
轉
用
於
落
在
它
們
平
常
意
義
範
圍
之
外
的
情
況
，
是
政
治
宣
傳
家
希

望
使
這
些
情
況
更
能
為
人
接
受
的
老
作
法
。
因
此
，
「
民
主
」
一
詞
，
或
許
冠
上
了
「
真
的
」
或
「
實
在
的
」
字

首
，
有
時
候
便
被
利
用
在
少
數
人
借
用
暴
力
與
恐
怖
對
多
數
人
專
制
的
事
情
上
。
而
把
強
迫
稱
為
「
受
迫
成
為

自
由
」
即
是
同
樣
事
情
之
一
例
。
後
來
我
們
君
到
了
羅
伯
斯
比
說
，
雅
各
比
激
進
分
子
的
意
志
是
普
遍
意
志
，

並
且
稱
革
命
政
府
為
自
由
的
獨
裁

2
2
吉
普
目
。
『
E
Z
叫
司
)
。
語
言
分
析
的
批
評
可
以
投
射
一
些
非
常
需
要

的
燈
光
於
這
些
麻
煩
之
海
上
。

這
些
評
論
當
然
並
不
在
暗
示
，
盧
梭
本
人
在
任
何
意
羲
下
是
獨
裁
、
專
制
或
恐
怖
的
朋
友
。
他
的
自
我
矛

盾
論
不
是
出
自
於
想
要
顛
倒
黑
白
，
而
是
由
於
面
對
他
對
自
然
狀
態
的
描
述
，
要
為
社
會
生
活
的
正
常
特
徵

-
i

帥
個
人
的
隨
心
所
欲
受
制
於
普
遍
法
律
l
|
i

作
辯
護
，
所
遭
遇
的
困
難
。
雖
然
指
出
使
用
這
些
自
我
矛
盾

論
的
危
險
只
是
適
當
的
做
法
，
但
是
把
批
評
限
制
在
我
曾
提
到
過
的
那
種
語
言
分
析
式
批
評
，
也
將
會
忽
略
了

盧
梭
普
遍
意
志
理
論
的
歷
史
重
要
性
，
以
及
它
能
移
發
展
的
不
同
方
式
。
這
或
許
是
為
何
這
些
批
評
顯
得
無
聊

和
膚
淺
的
原
因
之
一
。
但
是
對
盧
梭
的
進
一
步
批
評
，
將
被
保
留
到
本
章
的
最
後
一
節
，
此
刻
，
我
回
到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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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主
題
上
。

一
二
、
品
以

府

西洋哲學史

盧
梭
說
，
任
何
自
由
行
動
都
是
兩
種
原
因
並
行
產
生
的
。
一
種
是
道
德
的
原
因
，
也
就
是
決
定
行
動
的
意

志
;
另
一
種
是
身
體
的
原
因
，
亦
即
執
行
行
動
的
身
體
力
量
。
兩
種
原
因
都
需
要
。
一
個
痲
痺
患
者
可
以
想
要

跑
，
但
是
，
缺
乏
身
體
的
力
量
如
此
傲
，
他
還
是
停
留
原
地
。

運
用
這
個
區
別
到
政
治
體
之
上
，
我
們
必
賓
在
立
法
權
力
，
亦
即
有
主
權
的
人
民
，
以
及
行
政
權
力
或
政

府
之
間
作
一
區
別
。
前
者
在
普
遍
法
則
上
表
達
普
遍
意
志
，
並
且
不
關
心
個
別
行
動
或
個
人
。
後
者
則
應
用
和

實
行
法
律
，
因
此
，
它
關
心
個
別
行
動
和
個
人
。
「
我
稱
政
府
或
最
高
行
政
機
關
為
行
政
權
力
的
合
法
運
作
，

君
主
或
首
長
則
是
被
委
以
此
行
政
機
關
的
人
或
軍
體
。
」
@

人
民
臣
服
於
君
主
之
下
所
依
攘
的
行
動
並
非
契
約
行
為
.• 

「
它
純
粹
只
是
一
種
委
任
。
」
@
這
表
示
，
主

權
者
可
以
依
喜
好
而
限
制
、
修
改
或
缺
復
行
政
的
權
力
。
的
確
，
盧
梭
想
像
具
有
主
權
的
人
民
定
期
集
會
，
分

別
對
兩
個
問
題
加
以
投
票
表
決•• 

「
保
留
目
前
的
政
府
形
式
，
是
否
令
主
權
者
喜
歡
?
」
以
及
「
讓
實
際
掌
理

行
政
者
握
有
行
政
部
門
，
是
否
令
人
民
喜
歡
?
」
@
顯
然
，
盧
梭
在
這
里
想
像
著
像
瑞
士
二
十
二
州
之
類
的
小

國
家
，
在
那
襄
人
民
的
定
期
聚
會
有
實
質
上
的
可
能
。
無
論
如
何
，
政
府
只
是
有
主
權
人
民
的
工
具
或
僕
人
的

普
遍
原
則
，
對
所
有
的
國
家
都
有
殼
。
當
然
，
說
人
民
可
以
「
依
復
」
行
政
權
力
，
並
不
意
謂
它
可
決
定
自
己

運
用
這
權
力
。
即
使
在
一
個
小
瑞
士
州
，
人
民
也
不
可
能
每
天
經
營
行
政
機
關
。
並
且
，
依
盧
梭
的
原
則
，
有



盧梭(二〉

主
權
的
人
民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關
心
的
是
立
法
，
而
非
行
政
，
除
非
:
當
它
不
滿
意
現
存
政
府
的
行
故
時
，
它

有
權
解
散
它
，
並
且
將
行
政
權
力
委
託
給
另
一
個
政
府
。

根
攘
盧
梭
，
行
故
權
力
擁
有
「
一
種
特
別
的
人
格
，
一
種
對
其
成
員
共
遁
的
敏
感
性
，
以
及
為
了
它
的
保

存
而
自
生
的
力
量
與
意
志
。
」
@
但
是
這
不
能
改
變
「
國
家
因
自
己
而
存
在
，
而
政
府
只
有
經
由
主
權
者
才
能

存
在
」
的
事
實
。
@
這
種
依
賴
關
係
事
實
上
並
不
妨
礙
政
府
行
動
的
活
力
與
敏
捷
，
但
是
它
的
支
配
意
志
應
該

是
諸
如
表
現
在
法
律
中
的
普
遍
意
志
。
如
果
情
況
變
成
有
一
個
個
別
獨
特
的
意
志
，
比
主
權
者
的
更
為
積
極
、

有
力
，
「
那
將
會
有
所
謂
的
兩
個
主
權
者
，
一
個
是
有
權
的
，
一
個
是
實
際
上
的
，
則
社
會
的
統
合
將
會
立
刻

消
散
，
而
政
治
體
將
會
被
瓦
解
。
」
@
盧
梭
完
全
不
是
善
變
與
專
制
君
主
或
故
府
的
朋
友
。
@
他
們
應
該
是
人

民
的
僕
人
，
而
非
主
人
。

雖
然
盧
梭
討
論
了
政
府
的
型
態
，
但
並
不
需
要
對
此
主
題
談
論
太
多
。
因
為
他
非
常
敏
感
地
拒
絕
主
張
有

一
種
理
想
的
政
府
形
式
，
適
合
所
有
的
人
與
環
境
。
「
『
什
麼
是
絕
對
最
好
的
故
府
?
』
的
問
題
是
慨
不
興
確

叉
不
能
回
答
的
;
或
者
，
寧
可
說
，
所
有
國
家
絕
對
的
和
相
對
情
況
的
可
能
組
合
有
多
少
，
就
有
多
少
好
的
答

案
。
」
@
再
者
，
「
每
→
時
代
都
有
許
多
有
關
最
佳
政
府
形
式
的
爭
論
，
而
卻
沒
有
考
慮
到
每
一
種
都
在
某
些

情
況
襄
是
最
好
的
，
而
在
其
他
情
況
襄
卻
是
最
差
的
。
」
@
然
而
，
我
們
可
以
說
，
民
主
政
府
適
合
小
國
家
，

貴
族
政
府
適
合
中
等
大
小
者
，
君
主
政
府
適
合
大
的
國
家
。
但
是
所
有
的
組
織
形
式
都
可
能
濫
用
或
退
化
。
「

如
果
有
一
神
組
成
的
民
族
，
他
們
的
政
府
將
是
民
主
的
，
如
此
完
美
的
政
府
不
是
給
人
的
。
」
@
盧
梭
這
襄
是

以
字
面
意
義
談
民
主
的
，
它
是
所
有
組
織
形
式
中
，
最
容
易
產
生
黨
派
和
內
戰
的
一
種
。
君
主
政
府
遭
到
濫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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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很
興
顯
的
。
「
最
好
及
最
自
然
的
安
排
」
是
「
最
聰
明
的
人
應
該
統
治
大
多
數
人
，
如
果
保
證
大
多
數
人
將

為
他
們
的
利
益
而
非
為
自
己
的
利
益
而
統
治
的
話
。
」
@
但
是
，
這
當
然
無
法
保
證
。
貴
族
政
體
，
像
任
何
其

他
的
政
府
形
式
一
樣
會
退
化
。
事
實
上
，
退
化
的
傾
向
在
所
有
組
織
形
式
中
，
都
是
自
然
和
不
可
避
免
的
。
「

政
治
體
就
像
人
類
身
體
一
樣
，
一
當
它
出
生
就
開
始
死
亡
，
它
自
身
便
帶
有
誠
亡
的
原
因
。
」
@
的
確
，
人
們

必
績
努
力
去
保
存
故
治
體
，
儘
可
能
長
期
地
在
儘
可
能
健
康
的
狀
態
，
就
像
他
們
對
待
他
們
自
己
的
身
體
一

樣
。
而
最
好
的
做
法
是
經
由
清
楚
地
把
行
政
權
力
與
立
法
權
力
分
闊
，
以
及
各
種
的
組
織
上
的
設
計
。
但
是
就

算
組
織
最
良
好
的
國
家
，
除
去
不
可
預
割
的
情
況
，
也
將
有
一
終
了
，
使
即
它
生
存
得
比
其
他
國
家
要
長
，
就

像
一
個
健
康
且
強
壯
的
人
體
終
究
將
會
死
亡
一
樣
，
不
過
就
其
自
身
而
言
，
除
去
不
可
預
見
的
意
外
，
它
比
患

病
虛
弱
的
身
體
有
活
得
更
久
的
傾
向
。

西洋哲學史

四
、

M
P
W

論

在
社
會
契
約
論
中
盧
梭
所
言
的
某
些
部
分
，
清
楚
地
與
他
對
小
國
家
|
!
像
他
自
己
的
日
內
瓦
攘
的
偏
好

右
關
。
譬
如
，
只
有
在
一
非
常
小
的
國
家
，
公
民
才
有
可
能
定
期
地
聚
會
，
並
且
運
作
他
們
的
立
法
功
能
。
希

臘
的
誠
邦
及
小
瑞
士
共
和
國
為
他
在
國
家
的
大
小
上
提
供
了
的
典
型
。
此
外
，
那
些
極
端
富
有
或
貧
窮
、
有
損

該
時
代
法
國
形
象
並
令
盧
梭
反
感
的
人
，
在
瑞
典
人
民
比
較
單
純
的
生
活
中
都
不
存
在
。
再
者
，
盧
梭
不
贊
成

的
代
表
制
度
，
會
因
國
家
的
龐
大
而
得
到
鼓
勵
，
即
使
「
它
是
從
封
建
統
治
、
從
那
極
為
不
公
且
荒
謬
的
體
制

而
來
，
後
者
忽
親
人
性
，
有
障
人
之
名
。
」
@
當
然
盧
梭
充
分
開
暸
一
個
非
常
小
的
國
家
會
遭
遇
某
些
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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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
像
是
難
以
保
護
自
己
等
，
但
是
他
接
受
小
國
家
聯
盟
的
觀
念
。

不
過
，
盧
梭
對
小
國
家
的
偏
好
，
構
成
他
政
治
理
論
在
比
較
上
來
說
並
不
重
要
的
一
個
側
面
，
雖
然
它
獨

特
而
有
趣
。
他
並
不
充
滿
夢
想
，
以
致
於
支
持
法
國
!
!
譬
如
|
|
在
實
際
上
化
分
為
多
數
的
小
園
或
是
這
些

國
家
的
聯
盟
。
無
論
如
何
，
他
的
人
民
主
權
觀
念
以
及
為
民
政
府
的
理
想
，
具
有
比
他
關
於
國
家
適
當
大
小

的
任
何
觀
念
更
強
大
的
重
要
性
與
影
響
力
。
民
有
主
權
的
觀
念
對
羅
伯
斯
比
和
雅
各
比
激
進
分
子
有
某
些
的
影

響
。
並
且
我
們
可
以
說
，
當
自
由
與
平
等
的
口
號
散
播
歐
洲
時
，
有
部
分
是
散
播
著
盧
梭
的
觀
念
，
雖
然
他
自

己
並
不
是
一
位
革
命
的
倡
導
者
。
盧
梭
不
是
→
位
世
界
主
義
者
:
他
不
喜
歡
敵
蒙
時
代
的
世
界
主
義
，
反
對
缺

乏
愛
國
主
鐘
和
國
家
之
愛
，
這
些
是
斯
巴
達
、
早
期
羅
馬
共
和
國
和
瑞
士
人
民
的
特
質
。
因
此
我
們
至
少
可
以

說
，
盧
梭
的
國
家
色
澎
民
有
主
權
觀
念
，
國
家
民
主
主
羲
|
|
不
同
於
國
際
社
會
主
義
l
|
l
的
滋
長
，
有
某
些

密
切
關
係
。

要
評
估
盧
梭
著
作
在
政
治
和
社
會
發
展
上
的
實
際
影
響
，
無
論
如
何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
我
們
被
迫
多
多

少
少
地
限
制
於
普
遍
的
說
明
。
而
追
諒
他
的
理
論
對
其
他
哲
學
家
的
影
響
，
當
然
就
要
容
易
多
了
。
馬
上
想
到

的
兩
個
思
想
家
是
康
德
和
黑
格
爾
。

在
這
方
面
，
盧
梭
的
社
會
契
約
理
論
具
有
極
少
或
不
具
影
響
力
。
他
的
確
給
予
它
顯
著
的
地
位
，
如
他
主

要
政
治
作
品
的
標
題
所
清
楚
地
顯
示
出
來
的
，
但
是
它
只
是
一
項
膚
淺
的
設
計
，
從
其
他
作
家
處
接
收
，
而
用

以
辯
護
由
偎
設
的
自
然
狀
態
到
改
治
社
會
狀
態
的
轉
變
。
它
不
是
一
個
有
前
途
可
言
的
理
論
。
瞥
遍
意
志
理
論

遠
具
有
較
多
的
重
要
性
。
不
過
這
項
理
論
至
少
可
以
依
兩
種
方
式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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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社
會
契
約
論
的
原
始
草
碼
中
，
盧
梭
談
到
普
遍
意
志
如
同
是
在
每
個
人
之
內
的
理
性
之
純
粹
活
動
，
它

推
論
一
個
人
可
以
要
求
他
的
鄰
人
做
什
麼
，
以
及
他
的
鄰
人
有
權
要
求
他
做
什
麼
?
此
處
這
意
志
被
描
繪
為
合

乎
理
性
的
。
讓
我
們
再
加
上
在
社
會
契
約
論
中
表
示
的
理
論•. 

「
純
粹
的
欲
望
衝
動
是
蚊
隸
狀
態
，
服
從
我
們

命
令
自
己
的
法
律
則
是
自
由
的
。
@
」
因
此
我
們
有
了
一
個
自
律
的
、
理
性
的
意
志
或
實
麓
理
性
，
藉
此
，
人

在
所
謂
較
高
層
次
本
性
中
，
為
自
己
立
法
並
宣
布
道
德
法
則
，
在
較
低
層
次
本
性
中
的
人
是
臣
服
於
此
法
則
。

並
且
，
這
項
法
則
是
普
遍
的
，
意
指
理
性
規
定
什
麼
是
對
的
，
以
及
至
少
暗
示
著
在
相
同
狀
況
中
，
每
個
人
應

該
做
什
麼
。
這
個
在
道
德
領
域
中
立
法
的
自
律
意
志
概
念
，
則
與
顯
的
預
備
了
康
德
倫
的
理
學
。
可
能
被
質
疑

的
是
康
德
的
意
志
是
純
粹
理
性
的
，
而
盧
梭
卻
強
調
除
非
法
則
以
不
會
磨
誠
的
記
號
銘
刻
在
人
心
上
，
否
則
理

性
在
作
為
行
為
指
導
上
便
將
無
數
。
理
性
意
志
需
要
位
於
人
類
根
本
衝
動
里
的
動
機
力
量
。
還
是
對
的
。
也
就

是
說
，
盧
梭
強
調
人
類
道
德
生
活
中
感
性
。

"
m
O
R
E
S

三
皂
白
古
巴
)
所
掛
演
的
角
色
是
對
的
。
但
是
這
襄

沒
有
打
算
暗
示
盧
梭
的
普
遍
意
志
理
論
與
康
德
的
實
踐
理
性
理
論
是
同
一
件
事
情
。
重
點
只
在
於
前
者
理
論
中

有
些
因
素
在
康
德
式
取
向
中
，
可
以
得
到
發
展
，
而
康
德
無
疑
地
是
受
到
盧
梭
著
作
的
影
響
。

然
而
，
普
遍
意
志
並
非
只
在
和
它
的
對
象
關
係
上
是
普
遍
的
，
它
與
主
體
的
關
係
也
是
普
遍
的
。
這
也
就

是
說
，
它
是
有
人
民
主
權
者
、
道
德
存
有
者
或
公
共
人
格
等
，
因
社
會
契
約
而
開
始
存
在
之
物
的
意
志
。
而
在

此
處
，
我
們
君
到
了
極
黑
格
爾
加
以
發
展
的
國
家
有
機
理
論
之
種
子
。
後
者
批
評
並
拒
絕
了
社
會
契
約
理
論
，
但

是
他
稱
許
盧
梭
指
示
意
志
為
國
家
的
原
理
。
@
黑
格
爾
當
然
沒
有
接
收
盧
梭
的
國
家
理
論
和
普
遍
意
志
理
論
，

但
是
他
研
讀
進
梭
，
並
且
在
發
展
他
自
己
政
治
理
論
上
，
受
盧
梭
的
影
響
與
激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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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已
經
注
意
過
盧
梭
表
達
了
一
種
對
小
國
家
的
偏
好
。
在
此
種
他
視
為
典
型
的
政
治
社
會
裹
，
普
遍
意

志
將
被
顯
示
在
我
們
可
以
稱
之
為
直
接
民
主
的
方
式
裹
，
亦
即
經
由
公
民
在
畫
尿
大
會
的
投
票
顯
示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假
設
一
個
大
的
國
家
，
這
樣
的
大
會
將
相
當
不
可
行
，
則
普
遍
意
志
無
法
找
到
直
接
立
法
方
式
的
表

達
。
它
可
以
在
定
期
選
舉
中
找
到
部
分
的
表
達
，
但
是
在
立
法
的
表
達
上
，
它
需
要
一
個
人
或
人
民
主
權
者
以

外
的
一
些
人
的
解
釋
。
而
這
和
經
由
某
些
領
柚
之
口
開
白
表
達
的
永
遠
正
確
的
國
家
意
志
觀
念
相
去
不
甚
遠
。

我
不
是
意
味
盧
梭
將
會
同
意
對
他
理
論
的
如
此
一
種
解
釋
。
相
反
的
，
它
將
會
引
起
他
的
憎
惡
。
而
他
將
會
指

出
他
著
作
中
起
反
作
用
的
章
節
。
但
是
，
一
種
正
尋
求
閉
白
表
達
的
半
神
秘
意
志
觀
念
卻
幫
助
了
這
一
類
理
論

的
開
發
。

然
而
，
卻
有
另
一
種
普
遍
意
志
理
論
可
以
發
展
的
方
式
。
我
們
可
以
想
像
一
個
國
家
具
有
某
種
運
作
理

想
，
部
分
地
表
達
在
它
的
歷
史
、
傳
統
和
制
度
裹
，
而
它
是
有
可
塑
性
的
，
意
指
它
不
是
一
個
固
定
的
、
清
晰

的
理
想
，
而
是
一
個
逐
漸
建
立
並
且
依
照
國
家
發
展
的
觀
點
要
求
修
正
與
改
造
的
理
想
。
因
此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說
立
法
者
和
政
治
理
論
家
的
工
作
，
至
少
部
分
是
努
力
去
具
體
的
表
達
這
種
理
想
，
並
且
因
此
向
國
家
顯
示
什

麼
是
它
「
真
正
希
墓
的
」
。
我
並
非
暗
示
這
種
觀
念
是
可
免
於
批
評
的
。
我
的
重
點
是
普
遍
意
志
理
論
的
發
展

是
可
能
的
，
並
不
需
要
將
解
釋
的
機
關
想
像
為
永
遠
正
確
的
代
言
人
。
立
法
機
關
與
政
府
可
以
努
力
去
君
，
在

國
家
的
傳
統
、
制
度
和
歷
史
環
境
觀
點
裹
，
什
麼
對
國
家
是
最
好
的
，
但
這
並
不
導
出
對
什
麼
是
最
好
的
解
釋

就
是
正
確
的
，
或
者
必
領
被
認
為
是
正
確
的
。
使
國
家
的
理
念
追
求
極
致
，
並
將
政
府
與
立
法
機
關
的
理
念
視

為
努
力
或
有
義
務
努
力
表
達
這
種
意
志
寸
，
是
可
能
的
作
法
，
而
不
需
要
偎
設
有
任
何
永
遠
正
確
的
解
釋
機
關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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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言
機
關
的
存
在
。
換
句
話
說
，
有
可
能
將
盧
梭
的
理
論
適
用
到
民
主
國
家
的
生
活
上
，
就
像
在
我
們
西
方
文

化
中
所
發
現
到
的
。

為
何
盧
梭
的
理
論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發
展
，
一
個
主
要
的
理
由
當
然
是
在
他
理
論
餃
述
中
可
以
找
到
模
糊
之

處
。
一
個
重
要
的
模
糊
之
處
可
說
興
如
下
。
如
果
我
們
將
「
權
利
」
理
解
為
法
律
權
利
，
當
盧
梭
說
社
會
秩
序

是
所
有
權
利
的
基
礎
，
他
的
說
法
可
以
在
無
害
的
意
思
下
被
接
受
。
還
說
法
因
此
成
為
人
人
公
認
的
真
理
。
但

是
當
他
說
法
律
產
生
道
德
時
，
@
這
暗
示
了
國
家
是
道
德
判
斷
的
根
源
。
而
如
果
我
們
將
此
與
他
對
不
公
平
社

會
的
攻
擊
，
和
他
對
世
俗
宗
教
!
|
|
不
同
於
以
教
會
為
媒
介
的
天
歐
宗
教
|
|
的
辯
護
相
結
合
時
，
就
很
容
易

理
解
認
為
盧
梭
的
政
治
理
論
指
示
了
極
權
主
義
的
觀
點
，
如
何
能
移
被
發
展
起
來
。
但
是
事
實
上
他
不
認
為
道

德
只
維
繫
於
國
家
。
如
果
國
家
本
身
是
好
的
，
他
堅
持
畢
竟
還
是
需
要
有
德
性
的
公
民
。
因
此
他
面
臨
了
柏
拉

闊
的
兩
難
。
沒
有
好
的
公
民
，
不
可
能
有
好
的
國
家
。
但
是
如
果
國
家
在
立
法
和
政
府
兩
方
面
，
有
敗
壞
與
腐

蝕
公
民
的
傾
向
，
則
公
民
不
可
能
是
好
的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盧
梭
求
助
於
英
與
「
立
法
者
」
的
觀
念
，
的
照
索

倫
(
的
。-
8
)
與
李
喀
古
斯
的
典
型
。
但
是
，
就
他
面
臨
了
這
個
兩
難
的
事
實
本
身
，
顯
示
他
並
未
認
為
道
德

只
維
繫
於
國
家
，
凡
是
國
家
宜
布
為
對
的
就
是
對
的
。
此
外
，
他
相
信
人
心
中
寫
著
→
自
然
法
則
。
如
果
他
認

為
在
某
些
條
件
與
預
防
措
施
下
，
這
自
然
法
則
必
然
清
晰
的
表
連
在
人
民
主
權
者
所
宣
示
的
意
志
里
，
這
種
樂

觀
主
義
是
來
自
於
他
對
人
類
本
性
善
的
信
念
，
而
非
來
自
於
倫
理
學
的
實
證
主
義
。
然
而
，
不
可
否
認
的
，
他

的
說
法
帶
有
倫
理
學
的
實
證
主
義
味
道
，
意
即
他
的
說
法
蘊
含
著
從
法
律
和
社
會
意
見
中
推
衍
出
道
德
。
換
句

話
說
，
他
的
理
論
就
整
體
而
言
是
模
糊
不
清
的
。
人
總
是
欲
求
善
之
物
，
但
他
可
能
在
後
者
的
性
質
上
犯
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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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
應
該
解
釋
道
德
法
律
?
答
案
是
模
糊
的
。
有
時
候
我
們
被
告
以
是
良
知
，
有
時
使
是
立
法
機
關
。
從
一
方
面

而
言
，
立
法
機
關
的
聲
音
不
必
然
是
永
遠
正
確
的
，
它
可
能
受
到
私
利
的
影
響
，
因
此
它
並
非
表
達
普
遍
意

志
。
良
知
也
許
必
績
是
決
定
性
因
素
。
另
一
方
面
來
說
，
一
個
人
必
氯
遵
守
具
有
統
治
人
民
主
權
者
的
決
定.• 

如
果
必
要
，
他
必
須
被
迫
是
自
由
的
。
幾
乎
無
法
說
這
襄
沒
有
任
何
模
糊
。
因
此
，
雖
然
盧
梭
自
己
強
調
的
，

是
以
不
會
磨
誠
的
記
號
銘
刻
在
人
心
中
的
法
則
，
以
及
良
知
的
聲
音
，
我
們
可
以

7
解
爭
議
的
存
在
，
亦
即
在

他
的
理
論
中
有
不
能
共
容
的
因
素
，
並
且
新
的
因
素
是
傾
向
於
淘
汰
傳
統
的
自
然
道
德
法
則
觀
念
的
。

最
後
的
結
論
。
我
們
已
經
在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這
廣
泛
的
標
題
下
討
論
了
盧
梭
，
就
他
斷
絕
了
和
百
科
全
書

派
和
霍
爾
巴
哈
圈
子
關
係
的
事
實
觀
之
，
這
似
乎
是
一
不
太
妥
當
的
歸
類
。
再
加
上
在
文
學
發
展
上
，
盧
梭
不

只
在
法
圈
，
也
在
德
國
造
成
了
有
力
的
影
響
，
特
別
是
狂
飆
與
突
進
運
動

(
H
Z
m
H
E
B
g
a口
E
D

巴
時
期
。

這
君
起
來
也
許
是
將
他
與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分
離
的
附
帶
理
由
。
但
是
盧
梭
並
非
感
性
文
學

(
E
H
O
E
E
B已

S
E
E
-
伊
拉
明
)
的
原
創
人
，
雖
然
他
給
了
它
有
力
的
推
動
力
;
另
外
，
在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哲
學
與
作
家
中
，
他

亦
非
唯
一
強
調
人
類
生
活
中
激
情
與
感
情
重
要
性
的
人
。
我
們
只
領
想
到
像
是
伏
夫
那
爾
居
即
知
。
情
況
做
乎

是
這
樣
的•• 

如
果
我
們
把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的
主
要
面
貌
，
跳
選
為
枯
燥
的
理
性
主
義
、
宗
教
的
懷
疑
主
義
以
及

唯
物
主
義
的
傾
向
，
則
我
們
當
然
必
讀
說
盧
竣
克
服
了
歐
蒙
運
動
或
超
越
了
它
。
但
是
我
們
同
樣
有
理
由
修
正

我
們
對
該
時
期
的
觀
念
以
納
入
盧
梭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臉
了
枯
燥
的
理
性
主
義
、
唯
物
主
義
以
及
宗
教
懷
疑
主

義
以
外
的
某
種
東
西
。
無
論
如
何
，
事
實
真
象
是
•• 

雖
然
他
植
根
於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的
廣
泛
思
想
運
動
中
，
但

他
是
哲
學
與
文
學
歷
史
中
太
卓
越
的
一
個
人
物
，
以
致
於
給
予
他
一
個
簡
單
的
分
類
標
籤
並
以
為
如
此
便
滿
足

.133.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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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各
項
要
件
的
做
法
，
是
沒
有
用
的
。
他
是
並
且
一
直
是
盧
梭
，
而
非
某
個
典
型
的
一
個
代
表
而
已
。
他
的
理

論
的
一
部
分
，
像
是
社
會
契
約
理
論
，
是
那
時
代
的
典
型
，
而
少
有
歷
史
以
外
的
趣
味
。
在
他
思
想
的
其
他
方

面
，
政
治
的
、
教
育
的
和
心
理
學
的
，
他
期
望
著
將
來
。
而
他
的
某
些
問
題
，
諸
如
個
人
與
國
家
關
係
的
問

題
，
顯
然
在
現
在
和
在
他
寫
作
的
當
時
是
一
樣
真
實
的
，
雖
然
我
們
可
能
用
不
同
的
方
式
來
陳
述
他
的
問
題
。

附

龍

@ 

「
社
的
論
」
'
I
'
3

，
頁
五
。

同
上
。

@ @ 

同
上
，
I
'
3

，
買
入
。

同
上
，
I
'
6

，
買
一
白
。

@ @ 

同
上
，
買
了
丸
。

同
上
，
I
'
8

，
買
一
丸
。

@ @ 

同
上
。

同
上
，
I
'
8

，
頁
一
入
@

@ @ 

同
上
，
買
一
0
。

@ 

同
上
，
I
'
8

，
買
一
九
。

@ 

同
上
，
I

，

7

，
買
一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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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血
，
時
，
頁
八
九
。

<<ð CDæe 
同
上
。

同
上
，
E
'
1

，
買
二
-
一
。

同
上
，
血
，
臼
﹒
頁
八
三
。

同
上
，
E

，

3

，
頁
二
丘
。

~C0fÞ 

同
上
，
E

，

6

，
頁
=
一
田
。

同
上
。

我
們
可
以
和
士
林
哲
學
的
理
論
比
較
;
無
論
一
個
人
所
欲
求
的
是
什
麼
，
他
是
「
在
巷
的
形
相
下
」
欲
求

(
m
z
e
m
可
g
z
v
g
c
。

@ 

「
社
的
論
」
，

H
'
3

，
頁
二
丘
。

@ 

同
上
，
頁
二
六
。

@ 

同
上
，
N
'
8

，
頁
一

一
六
。

e@) 

同
上
，
E
'
3

，
頁
二
五
i

六
。

同
上
，
w
'
2

，
頁
九
四
。

~~ 

同
上
。

同
上
，
I
'
4

，
頁
一
0
。

@ 

同
上
，
N
'
2

，
頁
九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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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
的
論
」
'
I
'
7

，
頁
一
入
。

@ 

同
上
，
N
'
2

，
頁
九
四
。

@ 

同
上
，
E
'
1

，
頁
五
。
。

@ 

同
上
。

@ 

同
上
，
E
'

悶
，
買
入
丸
。

@ 

同
上
，
E
'
1

，
頁
五
=
一
。

@ 

同
上
。

~~ 

同
上
。

一
字
此
處
使
用
其
日
常
的
意
思
。
然
而
，
在
盧
梭
的
街
語
中
，
專
制
君
主(
G
E
R
)

是
L
也
有
正
室
權
威
者
，
而
獨
裁
者
(
包
g

宮
門
)
是
占
有
統
治
權
力
脅
。

品
咽
，
但
獨
裁
者
總
是
一
位
專
制
君
主
」
「
社
釣
前
」

專
割

(
4
E
B
戶
的
個
月
〉

@ 

「
社
的
論
」
，
血
，
9

，
頁
L
九
三
一
。

@ 

同
上
，
血
，
凹
，
頁
七
七
。

@ 

同
上
，
血
，
4

，
頁
五
九
。

@ 

同
上
，
E
，

5

，
頁
六
O
l

一
。

@ 

同
上
，
血
，
日
，
頁
七
七
。

@ 

同
上
，
血
，
臼
'
頁
入
三
。

'
E
'
"

，
買
主
七
。「
因
此
專
剖
君
主
不
會
是
一
獨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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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I
'
8

，
頁
一
九
。

@ 

參
考
法
律
哲
學
(
早
已
。S
M
M
S

五
六
|
七
。

@ 

同
上
，
N
'
7

，
買
一

一
。

。"可

用
戶
戶"
-
H
H再問
自-
D
M
H
m
w
-
F
O
R
-

σ
呵
吋
-
z
-
M
n
g
p
C
H
『R
R
F
S
K
F
N
)
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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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德
國
啟
蒙
運
動

~ 

r、

尤
利
所
琴
﹒
托
喝
修
|
|
克
科
斯
琴
﹒
汰
爾
夫|
l
l

汰
爾
夫
的
擁
護
才
和
反
對
母

二
兄
利
斯
琴
﹒
托
瑪
修

德國敵蒙運動〈一〉

在
德
國
，
獻
蒙
運
動
的
頭
一
階
段
大
概
拿
克
利
斯
琴
﹒
托
瑪
修
作
代
表
最
佳
，
他
是
萊
布
尼
茲
的
老
師
之

一-
l
i

雅
各
﹒
托
瑪
修

Q
吳
忠
吋

Z
B
S
E
m
)的
兒
于
。
年
輕
時
代
克
利
斯
琴
﹒
托
瑪
修
就
強
調
，
在
哲
學

領
域
上
法
國
要
強
過
德
國
，
後
者
偏
好
的
形
上
抽
象
思
維
無
助
於
公
眾
利
益
和
個
人
幸
福
，
形
上
學
無
法
產
生

真
正
的
知
識
，
而
且
在
大
學
襄
教
授
的
專
業
哲
學
課
程
，
預
設
著
理
性
反
省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真
理
本
身
而
對
真

理
冥
想
。
然
而
這
個
預
設
並
不
對
，
哲
學
的
價
值
在
其
教
用
，
在
它
對
社
會
或
大
眾
利
益
以
及
個
人
幸
福
、
福

利
的
貢
獻
傾
向
。
換
言
之
，
哲
學
是
推
動
進
步
的
工
具
。

這
種
對
於
形
上
學
和
純
理
知
主
義
的
敵
對
態
度
，
多
少
奠
基
於
經
驗
主
義
。
在
托
瑪
修
君
來
，
心
靈
必
嗯

洗
游
偏
見
和
已
先
形
成
的
概
念
，
尤
其
是
亞
里
多
斯
德
哲
學
和
士
林
哲
學
，
不
過
即
使
他
排
斥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和
土
林
學
派
形
上
學
，
他
如
此
做
並
不
是
為
了
要
用
其
他
形
上
學
取
代
前
者
的
地
位
。
舉
例
來
說
，
像
托
瑪

• 141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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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攻
擊
齊
恩
豪
斯
(
斗
E
F
E
E
S
H
a
u
-
-
=
。
己
的
心
靈
的
藥
石
(
足
足
S
S

足
§
泛
的
)
，
後
者
受
笛
卡
兒

和
史
賓
諾
莎
的
影
響
，
高
借
應
用
數
學
方
法
於
發
現
的
哲
學
上
，
他
還
盛
讚
此
種
真
理
的
達
成
是
人
類
生
命
中

最
高
貴
的
理
想
。
顯
然
對
托
瑪
修
來
說
，
我
們
的
自
然
知
識
依
輯
於
感
官
，
我
們
不
擁
有
天
賦
觀
念
，
不
可
能

用
純
粹
演
釋
的
辦
法
發
現
關
於
世
界
的
真
理
。
經
驗
和
觀
察
才
是
唯
一
值
得
信
賴
的
知
識
來
源
，
而
我
們
的
感

官
決
定
這
種
知
識
的
界
眠
。
一
方
面
，
如
果
有
事
物
細
徵
到
使
我
們
的
感
官
產
生
不
了
印
象
，
我
們
不
能
了
解

它
;
另
一
方
面
，
也
有
事
物
巨
大
到
超
乎
我
們
心
靈
負
載
的
能
力
，
例
如
我
們
可
以
了
解
感
官
對
象
依
附
第
一

因
，
但
是
，
至
少
只
藉
哲
學
，
我
們
不
可
能
了
解
第
一
因
的
本
性
。
我
們
的
心
靈
依
賴
著
感
官
知
覺
和
因
隨
此

而
有
的
知
識
範
圍
的
眼
制
，
使
形
而
上
的
思
辨
顯
得
空
無
內
容
。
但
我
們
也
不
容
許
自
己
由
於
懷
疑
感
官
的
可

信
頓
性
而
退
回
到
形
上
學
，
然
後
試
著
為
感
官
的
可
信
賴
性
給
以
哲
學
上
的
證
興
。
的
確
，
在
我
們
的
心
靈
世

界
裹
，
懷
疑
有
它
特
定
的
位
置
。
因
為
我
們
應
該
把
人
們
已
證
蚵
無
用
的
過
去
的
意
見
納
入
疑
問
之
列
，
但
是

可
靠
的
一
般
常
識
對
懷
疑
設
有
限
制
。
我
們
應
該
避
免
和
懷
疑
論
或
形
上
學
斜
鱷
不
清
，
我
們
寧
可
致
力
於
感

官
所
呈
現
的
世
界
的
知
識
，
是
為
了
知
識
的
原
因
，
而
是
為
了
妓
用
的
原
因
。

雖
然
托
瑪
修
的
哲
學
觀
念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表
現
一
種
經
驗
主
義
的
觀
點
，
像
是
在
理
性
學
說
的
導
論
(

巳
晃
晃
§
怕
這
可
弋
楚
這
咕
咕
泛
的
可
為
)
以
及
理
性
學
說
的
實
行
(
k
S
M
S
§
h
h
凹
的
、
可
再
訟
法
矢
志
穹
的
)
(
都

在
一
六
九
一
年
出
版
)
二
書
所
顯
示
的
一
攘
，
但
是
史
家
們
以
為
它
不
只
與
社
會
發
展
相
連
，
也
和
新
教
改
革

Q
B
E
S
E
H
N
R
R
B
E古
口
)
的
觀
點
相
連
，
也
許
是
正
確
的
說
法
。
當
然
偎
如
我
們
單
純
地
認
為
公
共
幸

福
觀
念
的
優
先
是
中
產
階
級
興
起
的
表
現
，
未
免
會
讓
我
們
自
己
遭
到
誇
張
的
指
摘
。
因
為
譬
如
中
世
紀
哲
學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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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顯
著
有
公
眾
利
益
觀
念
優
先
的
思
想
。
同
時
也
許
正
確
的
是
:
功
教
主
義
的
哲
學
觀
念
，
連
帶
它
專
注
於
敵

蒙
理
性
運
用
其
力
量
來
提
昇
公
眾
利
益
的
觀
念
，
多
少
和
中
世
後
的
社
會
結
構
有
點
關
係
;
並
且
，
如
果
沒
有

濫
用
名
詞
的
話
，
說
那
是
「
布
爾
喬
亞
」
的
哲
學
並
非
沒
有
道
理
的
。
在
與
宗
教
的
關
連
方
面
，
這
種
「
布
爾

喬
直
」
哲
學
是
新
教
改
革
見
解
的
一
種
世
俗
化
的
延
伸
，
這
種
觀
點
做
乎
頗
有
些
許
道
理
。
服
恃
上
帝
真
正
的

方
式
是
要
在
社
會
生
活
的
日
常
形
式
中
去
發
現
，
而
非
孤
絕
於
永
恆
真
理
的
冥
想
，
或
遠
離
缸
塵
的
禁
慾
和
考

修
。
這
種
觀
點
一
旦
脫
離
它
嚴
格
的
宗
教
設
置
，
很
容
易
導
出
社
會
進
步
及
個
人
世
俗
成
就
是
標
誌
著
神
的
春

顧
的
結
論
。
而
如
果
哲
學
反
省
在
神
學
的
領
域
很
難
甚
至
無
能
勝
任
，
位
乎
就
導
出
它
應
該
致
力
於
社
會
利
益

及
個
人
現
世
幸
福
的
提
昇
。
這
種
反
省
的
主
要
動
機
是
教
益
，
而
非
為
了
真
理
本
身
而
對
真
理
的
冥
想
。
亦
即

哲
學
牽
涉
的
是
倫
理
學
、
社
會
結
構
，
法
律
等
諸
問
題
，
而
不
是
形
上
或
神
學
。
它
將
環
繞
在
人
的
四
周
;
但

是
它
思
考
人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在
促
進
現
世
的
幸
福
，
而
不
是
統
合
哲
學
人
類
學
成
為
一
門
關
於
存
有3
0
戶
口
開
)

的
一
般
形
上
學
。
「
人
」
將
要
從
心
理
學
的
角
度
加
以
考
量
，
而
不
是
形
上
學
或
神
學
的
觀
點
。

這
當
然
不
意
味
著
哲
學
必
績
是
反
宗
教
的
。
我
們
可
以
君
到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經
常
敵
靚
天
主
教
，
某
些
思

想
家
親
一
般
宗
教
為
社
會
進
步
的
敵
人
;
但
這
種
觀
點
當
然
不
是
一
般
德
國
敵
蒙
運
動
者
或
者
個
別
像
托
瑪
修

等
人
的
特
色
。
後
者
絕
非
無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
相
反
的
，
他
曾
與
敬
虔
派
交
往
，
這
是
在
十
七
世
紀
末
葉
路
德

教
派
興
起
的
一
個
運
動
，
它
的
目
的
在
於
將
一
種
全
新
的
虔
誠
生
活
注
入
宗
教
體
質
中
。
縱
然
吾
人
無
權
說
敬

虔
派
把
宗
教
化
約
成
只
憑
直
覺
，
但
它
與
形
上
學
或
士
林
神
學
沒
有
共
通
之
處
，
而
是
強
調
個
人
的
信
仰
和
內

心
。
所
以
敬
虔
派
如
同
經
驗
主
羲

'
γ
然
理
由
不
同
，
都
致
力
於
把
哲
學
轉
離
形
上
學
和
自
然
神
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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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性
學
說
的
結
論
是
形
上
學
的
無
用
，
而
且
理
性
應
該
用
來
促
進
人
的
利
益
。
托
瑪
修
的
倫
理
學
理
論
放

在
他
的
倫
理
學
導
論

(
M訟
法N
R訟
法
是
N
這
句
話
間
泛
的
b
E
N
q
h
w
h
w
)
及
倫
理
學
的
實
行
(
b
s
g
§
h
h
閃
電

句
詩
話
足
忌
、P
N
G
M
W
G
)，
但
是
這
個
理
論
歷
經
很
奇
怪
的
變
形
，
它
首
先
教
我
們
，
人
最
高
的
幸
福
是
靈
魂

的
平
靜
，
理
性
指
引
著
這
一
一
條
興
路
;
意
志
是
把
人
帶
離
此
幸
福
的
力
量
。
這
就
顯
出
一
種
個
人
主
義
的
理

想
，
不
過
托
瑪
修
繼
續
論
道
，
人
天
生
就
是
社
會
性
的
存
有
者
，
也
唯
有
作
為
社
會
的
一
員
才
可
以
正
確
地
稱

作
是
「
人
」
。
因
此
人
就
不
可
能
脫
離
社
會
的
約
束
或
不
愛
他
的
伙
伴
而
達
到
靈
魂
的
平
靜
，
個
體
應
該
犧
牲

自
我
成
全
公
共
幸
福
。
透
過
交
五
的
愛
產
生
一
種
公
共
意
志
，
以
超
越
那
僅
只
是
私
人
或
利
己
的
意
志
。
由
此

君
來
，
倒
乎
意
志
不
能
被
形
容
成
壤
的
，
因
為
「
理
性
之
愛
」
是
一
種
意
志
的
展
現
，
道
德
生
於
理
性
之
愛
。

雖
然
如
此
托
瑪
修
還
是
認
為
人
的
意
志
是
不
好
的
;
意
志
是
人
的
基
本
衝
動
和
傾
向
的
故
隸
，
像
是
對
財
富
、

名
譽
和
快
樂
的
態
墓
。
大
公
無
私
不
可
能
藉
我
們
自
己
的
努
力
而
達
成
，
人
的
選
擇
和
行
為
只
有
產
生
罪
惡
，

神
的
恩
典
才
能
拯
數
人
脫
離
道
德
上
的
無
力
感
。
擴
言
之
，
托
瑪
修
倫
理
學
著
作
的
結
語
正
是
敬
虔
派
的
思

想
，
而
他
公
開
地
譴
責
自
己
，
以
為
人
能
藉
自
身
力
量
開
展
出
自
然
的
道
德
觀
。

托
瑪
修
著
作
中
的
法
理
學
和
國
際
法
最
為
有
名
，
一
六
八
八
年
他
出
版
了
三
加
關
於
神
律
法
的
訂
立
，

其
中
依
攘
普
芬
多
夫
的
偎
設
，
自
然
法
的
基
礎
顯
而
易
解
地
被
證
閱
(
旨
是
古
H
E
a
R
S
E立
的
弩
之
為
這
H
m
b
n

h
h
e吉
思
志
之

H
S
L
述
這
蜜
的
」
可
能
是
為
選
為
這
a
E
泛
的
這
是
這
是
的
間
的
思
S
h
h
a
s
ξ
3
S
E
E
S
-
M
】
皂
、
§
I

R
E去
吼
叫
賢
、
的
叉
的
認
為
屯
的
這
室
的

H
E
泛
泛
、
)
。
在
本
書
中
，
就
像
書
名
所
示
，
他
依
頓
著
名
法
律
學
者
，
薩
摩

H
a
u
N
l
E
)
的
觀
點
而
寫
成
。
但
是
在
後
來
的
著
作
，
自
然
和
民
族

西洋哲學史

爾
﹒
普
芬
多
夫
a
m
自
己
。
一
苟
且
呂
已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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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法
律
由
共
通
感
推
演
之
基
礎
(
『§
h
h
a喜
喜
官
.
芷
江M
W
抽
h
H
H
建

h
H
G
G
H
h
惡
的
設
法S
R
h
G
S
N
h
s
s
s
§
H

R
E
a
H
h
h
H
F
H
U

司
。
3

，
他
顯
出
極
大
的
原
創
性
和
獨
立
性
。
在
此
書
中
，
他
開
始
於
對
人
的
思
考
，
是
心
理
學

性
質
的
﹒
而
不
是
形
上
學
的
。
他
發
現
人
有
三
種
基
本
傾
向•• 

盡
可
能
長
生
和
幸
福
的
態
墓
、
本
能
地
畏
怯
死

亡
和
痛
苦
、
對
財
富
和
權
勢
的
態
墓
。
只
要
理
性
控
制
不
好
這
些
衝
動
和
傾
向
，
人
類
社
會
就
存
在
於
戰
爭
與

和
平
交
錯
的
自
然
狀
態
，
通
常
較
易
墮
入
戰
爭
狀
態
。
惟
有
當
理
性
反
省
掌
擅
優
勢
，
並
且
導
引
向
為
人
類
獲

侮
最
長
生
、
最
幸
福
的
生
活
，
這
種
事
情
的
狀
態
才
得
以
補
赦
。
但
是
什
麼
才
是
幸
福
的
生
活
?
首
先
，
它
是

一
種
正
麓
的
生
活
，
正
義
的
原
理
就
是l|

我
不
欲
人
之
加
諸
我
者
，
我
亦
應
不
加
諸
於
人
。
狹
義
的
自
然
法

以
這
個
原
理
為
基
礎
，
亦
部
導
向
於
外
在
和
平
關
係
的
保
存
。
其
次
，
幸
福
的
特
徵
是
舉
止
合
宜
(
a
o
c
E
Z

自
)
，

而
舉
血
合
宜
或
中
節
的
原
理
是
己
之
所
欲
人
加
諸
我
者
，
宜
施
之
於
人
;
在
這
個
原
理
的
基
礎
上
，
政
治
藉
仁

慈
的
行
為
導
向
和
平
的
提
昇
。
第
三
，
幸
福
生
活
領
要
道
德
和
自
重
Q
S
B
E
B
)
，
這
裹
的
原
理
是
說
，
我

依
他
人
能
力
要
求
於
他
人
者
，
正
是
反
求
諸
己
者
，
倫
理
以
此
為
基
礎
，
導
向
達
到
人
的
內
心
的
平
靜
。

在
倫
理
學
的
實
行
一
書
中
，
關
於
人
類
無
能
獨
自
開
展
道
德
生
活
，
托
瑪
修
的
評
論
給
我
們
相
當
不
同
的

觀
點
，
。
因
為
在
自
然
和
民
族
的
法
律
由
共
通
感
推
演
之
基
礎
一
書
中
很
明
白
採
取
自
然
法
人
類
理
性
推
演
而
來

的
立
場
，
經
由
理
性
的
實
行
人
得
以
克
制
自
我
的
衝
動
，
而
增
進
有
益
之
事
，
即
公
共
幸
福
。
普
芬
多
夫
也
從

人
的
理
性
導
出
自
然
法
，
不
過
托
瑪
修
比
起
他
的
前
輩
所
為
，
更
加
把
形
上
學
及
神
學
跟
自
然
法
截
然
劃
分
。

因
此
我
們
發
現.• 

獻
蒙
運
動
有
一
具
特
色
的
觀
念
，
理
性
能
移
醫
治
人
類
生
活
中
的
創
傷
，
理
性
的
實
行
應
該

導
向
社
會
的
幸
福
。
個
體
應
該
在
克
制
自
己
的
慾
望
和
貪
念
以
及
在
投
身
於
社
會
公
盆
中
，
找
到
自
身
的
幸

• 145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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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禍
。
這
不
意
味
托
瑪
修
把
對
宗
教
和
超
自
然
之
信
仰
棄
之
不
顧
，
而
是
他
傾
向
於
把
屬
於
信
仰
、
直
覺
、
熱
愛

範
圍
的
宗
教
和
哲
學
反
省
的
範
圍
區
分
開
來
;
喀
爾
文
派
教
徒
對
社
靈
的
強
調
，
表
現
一
種
世
俗
化
的
形
式
，

然
而
對
托
瑪
修
而
言
它
卻
與
路
德
教
派
的
敬
虔
派
共
容
共
存
。

二
二
兄
利
斯
琴

-
d伏
爾
夫

西洋哲學史

德
國
敵
蒙
運
動
第
二
階
段
的
主
要
代
表
是
克
利
斯
琴
﹒
決
爾
夫
令
官

Z
E

口
司
已
『
『
)
，
我
們
發
現
他
有

一
種
跟
托
瑪
修
不
大
一
樣
的
觀
點
。
後
者
結
合
敬
虔
派
思
想
對
形
上
學
所
抱
持
的
敵
親
完
全
不
見
了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學
院
派
哲
學
和
中
世
紀
形
上
學
的
復
興
，
一
種
徹
底
的
理
性
主
義
。
這
不
可
以
理
解
為
決
爾
夫
是
反
宗

教
意
義
的
理
性
主
義
者
，
他
完
全
不
是
這
類
型
的
人
。
但
是
他
卻
開
展
一
套
完
整
的
理
性
哲
學
體
系
，
其
中
包

括
形
上
學
和
自
然
神
學
，
而
且
在
大
學
襄
發
揮
了
相
當
有
力
的
影
響
。
的
確
，
他
強
調
哲
學
的
實
用
目
的
，
他

的
目
標
是
促
進
理
知
以
及
道
德
在
人
們
間
的
傳
播
。
但
他
思
想
最
顯
著
的
標
記
是
確
信
和
堅
持
人
類
理
性
能
力

可
以
達
到
形
上
學
領
域
的
確
定
性
，
包
括
上
帝
的
形
而
上
知
識
。
這
樣
的
理
性
主
義
，
表
現
在
他
德
文
著
作
的

標
題
上
，
這
些
標
題
通
常
以
這
樣
的
幾
個
字
起
頭
「
關
於
••.••. 

之
理
性
的
觀
念
」
(
〈

O
B
E
E

惘
。
G
o
a
g
E

JNS 
... 

〉
例
如
.. 

關
於
上
帝
、
世
界
、
人
類
靈
魂
之
理
性
的
觀
念

(
M
E
S
S
N
L之
惡
的
屯
的
。
、
﹒
s
m

哥
哥
定

§
h
H
H
b
G
H
U
H
h
N
b
\

』
h
a
p
N
M
Y
M
M
M
)

，
而
他
的
拉
丁
文
著
作
收
在
一
塊
構
成
「
理
性
的
哲
學
」
(

可
E
N
S
忌
設
為
這
立
這
a
r
H
)。
敬
虔
派
把
信
仰
和
理
性
相
五
割
離
，
取
消
形
上
學
認
為
它
不
足
採
信
且
無
用
，

這
些
對
決
爾
夫
的
心
靈
來
說
都
相
當
陌
生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他
承
繼
了
文
藝
復
興
後
歐
陸
哲
學
的
偉
大
的
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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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他
，
並
說
動
普
王
威
廉
﹒
菲
特
烈
一
世
剝
奪
他
的
授
課
席
位
(
一
七
二
三
)
。
的
確
，
他
在
死
亡
般
的
痛
苦

下
，
被
勒
令
兩
天
之
內
離
開
普
魯
士
。
馬
堡
(
Z
O
F
E巴
大
學
收
留
了
他
，
讓
他
繼
續
講
課
和
寫
作
，
而
他

的
案
子
已
廣
泛
地
在
德
國
引
起
熱
烈
的
討
論
。
一
七
四0年
他
再
度
被
普
王
菲
特
烈
二
世
召
回
哈
勒
任
教
授
，

旋
即
授
予
此
一
頭
銜
。
在
此
其
問
他
的
觀
念
影
響
遍
及
德
國
各
大
學
，
一
七
五
四
年
他
死
於
哈
勒
。

有
些
方
面
改
爾
夫
是
個
不
折
不
扣
的
理
性
主
義
者
，
因
此
對
他
而
言
最
理
想
的
方
法
是
演
繹
法
，
以
矛
盾

律
為
最
高
原
理
應
用
在
所
有
實
在
物
上
，
而
使
得
這
個
方
法
可
以
使
用
外
在
的
形
式
邏
輯
和
純
粹
數
學
。
由
此

原
理
我
們
可
以
導
出
充
足
理
由
律
，
猶
如
矛
盾
律
，
它
不
僅
僅
是
邏
輯
上
的
，
同
時
是
存
有
學
上
的
原
理
。
且

充
足
理
由
律
在
哲
學
上
極
其
重
要
，
例
如
，
世
界
在
超
越
的
存
有
!
|
中
，
一
定
有
其
存
在
的
充
足
理
由
。

當
然
決
爾
夫
了
解
光
憑
演
繹
法
不
足
以
建
構
一
個
哲
學
體
系
，
更
別
提
開
展
經
驗
科
學
;
撇
開
經
驗
和
歸

納
的
辦
法
，
我
們
在
經
驗
科
學
中
弄
不
出
什
麼
名
堂
，
即
使
在
哲
學
也
領
要
經
驗
要
素
。
因
此
我
們
對
於
概
然

性
(
賢
。
Z
E
E
G
)
，
就
經
常
必
鑽
心
滿
意
足
。
有
些
命
題
是
絕
對
的
可
靠
，
因
為
我
們
無
法
反
對
它
而
不
形

成
矛
盾
;
但
是
有
一
大
部
分
命
題
並
不
能
化
約
到
矛
盾
律
上
，
而
只
享
有
程
度
不
等
的
概
然
性
。

換
句
話
說
，
決
爾
夫
採
用
萊
布
尼
茲
把
真
理
區
分
為

•• 

理
性
的
真
理
|
|
無
法
反
對
它
而
不
形
成
矛
盾

的
，
這
是
必
然
地
真
;
以
及
事
實
的
真
理
l
l

不
是
必
然
而
是
偶
然
地
為
具
。
譬
如
，
他
是
像
以
下
這
樣
來
應

用
這
個
區
分
的
。
世
界
是
語
有
限
物
交
錯
相
連
的
系
統
，
像
機
械
一
樣
依
照
某
種
必
然
的
方
式
運
轉
或
行
動
，

因
為
它
就
是
這
樣
子
的
;
然
而
這
必
然
性
只
是
一
種
偎
設
，
如
果
上
帝
願
意
的
話
，
世
界
可
以
有
其
他
面
貌
。

因
此
，
有
許
多
關
於
世
界
的
真
實
陳
述
存
在
，
但
其
真
實
不
見
得
是
絕
對
必
然
的
。
同
時
，
世
界
最
終
是
由
實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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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組
成
，
其
中
每
一
個
實
體
展
示
一
個
本
質
，
這
本
質
至
少
在
理
想
上
可
用
清
晰
的
觀
念
加
以
掌
握
並
定
義
。

並
且
如
果
我
們
擁
有
這
些
本
質
的
知
識
，
就
能
導
出
一
系
列
必
然
的
真
理
。
因
為
我
們
在
設
想
本
質
時
，
是
自

具
體
存
在
物
抽
離
閱
來
思
考
可
能
性
的
前
後
順
序
，
並
不
考
慮
上
帝
對
此
一
個
別
世
界
的
選
擇
。
的
確
，
決
爾

夫
認
為
世
界
可
能
另
有
一
番
面
貌
的
觀
點
與
他
的
本
質
理
論
並
不
協
調
，
這
是
值
得
討
論
的
，
因
為
可
以
堅
持

說
，
臨
然
是
本
質
組
成
世
界
，
則
世
界
秩
序
只
能
是
它
現
在
的
接
子
。
無
論
如
何
，
我
的
重
點
是
決
爾
夫
的
理

性
主
義
強
調
清
晰
、
易
辨
、
可
界
定
的
觀
念
和
演
繹
法
，
使
他
將
哲
學
描
述
為
一
種
探
討
可
能
性
、
所
有
可
能

事
物
的
科
學
，
可
能
事
物
就
是
那
些
不
含
有
矛
盾
的
事
物
。

我
們
剛
才
提
到
萊
布
尼
茲
，
無
疑
的
他
的
哲
學
對
法
爾
夫
的
思
想
產
生
顯
著
的
影
響
，
我
們
隨
後
將
舉
些

例
子
。
但
是
在
缺
復
使
用
本
質
概
念
時
，
決
爾
夫
閱
白
地
提
到
了
士
林
哲
學
，
雖
然
當
時
對
土
林
哲
學
普
遍
感

到
不
屑
，
他
小
心
翼
翼
地
堅
稱
自
己
改
進
了
他
們
的
觀
念
，
緊
接
萊
布
尼
茲
之
後
，
他
毫
不
隱
諱
他
並
不
贊
同

對
於
中
世
紀
思
想
和
著
作
作
全
盤
的
責
難
。
事
實
上
，
他
很
顯
然
受
到
了
士
林
哲
學
的
影
響
。
不
過
法
爾
夫
集

中
精
力
於
作
為
本
質
的
存
有
，
使
人
想
起
的
是
斯
考
特
(
∞
g
E

間
)
，
而
非
阿
奎
那
(
〉
宮
戶
口
自
)
。
影
響
他

思
想
的
是
後
期
士
林
哲
學
，
不
多
是
多
瑪
斯
派
的
系
統
，
所
以
他
在
存
有
學
(
O
R已
。
怕
也
襄
贊
許
地
提
到
蘇

亞
雷

S
Z
吟
。
N
)
，
後
者
的
著
作
在
德
國
各
大
學
、
甚
至
在
新
教
系
統
的
大
學
襄
贏
得
相
當
的
成
功
。

士
林
哲
學
的
影
響
可
以
在
法
爾
夫
對
於
哲
學
的
分
類
上
見
到
痕
跡
，
分
成
理
論
哲
學
和
實
踐
哲
學
的
基
本

區
分
法
，
當
然
可
以
回
溯
到
亞
旦
斯
多
德
。
理
論
哲
學
或
者
形
上
學
再
下
分
為•• 

存
有
學
|
|
處
理
存
有
本

身••. 

理
性
心
理
學
|
|
關
注
靈
魂
;
宇
宙
論
|
|
處
理
宇
宙
系
統
;
理
性
或
自
然
神
學
|
|
以
上
帝
存
在
和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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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屬
佳
作
為
主
題
。
(
根
接
亞
里
斯
多
德
，
實
踐
哲
學
分
成
倫
理
學
、
經
濟
學
、
政
治
學
)
。
存
有
學
或
一
般

形
上
學
與
自
然
神
學
的
興
顯
分
離
不
是
追
溯
田
中
世
紀
，
有
時
反
倒
被
歸
功
給
訣
爾
夫
，
然
而
這
種
分
離
在
笛

卡
見
學
派
中
的
克
勞
伯

(
Q
S
Z品
-
E
N
N
1
8
)已
經
做
過
，
他
用
的
辭
是
「
存
有
之
智
」
(
。
臣
。g
Z
己

而
非
存
有
學
(
。
且
已
。
"
可
)
，
而
後
者
已
被
一
個
土
林
學
派
學
者
，
杜
漠
莫
爾
(
M
o
g
-
固
自
叮
叮
古
巴
巴m
B
o
-


E
N
h
I
H斗
。
忌
，
在
他
普
遍
的
哲
學
(
早
已
。
間
。
可

v
g
E
Z
O
H
S

】
戶
的
)
一
書
中
使
用
過
。
此
外
，
訣
爾
夫
在
其
存

有
學
襄
明
白
地
想
要
修
正
士
林
哲
學
所
給
的
定
義
，
和
他
們
對
存
有
本
身
之
學
的
處
理
。
雖
然
他
對
哲
學
的
分

類
不
同
於
多
瑪
斯
，
他
對
哲
學
各
部
門
的
分
層
排
列
處
理
，
顯
然
是
受
中
世
紀
的
影
響
而
發
展
出
來
的
@
。
這

也
許
顯
得
並
不
那
麼
重
要
，
但
是
至
少
令
人
有
趣
的
是
，
我
們
發
現
士
林
哲
學
傳
統
竟
在
德
國
敵
蒙
運
動
的
領

導
人
物
中
找
到
其
傳
承
的
生
命
，
即
使
在
嚴
格
的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眼
中
，
那
只
不
過
是
一
種
相
當
次
晶
形
式
的

士
林
哲
學
，
在
訣
爾
夫
哲
學
襄
找
到
一
個
棲
身
之
處
。
這
的
的
確
確
是
那
些
|
|
如
吉
爾
松

(
2
言
自
〉
教

授
所
言
|
|
將
阿
奎
那
及
其
忠
實
信
徒
的
「
存
在
主
義
」
(
R
E
S
H
-巴眩
目
)
和
後
來
士
林
哲
學
的
「
本
質
主

義
」

(
o
g
g己
已
眩
目
)
做
對
比
的
人
心
裹
的
想
法
@
。

萊
布
尼
茲
影
響
的
痕
跡
可
以
明
顯
地
在
決
爾
夫
對
實
體
問
題
的
處
理
上
君
出
，
雖
然
他
避
免
用
「
單
子
」

一
辭
，
但
他
設
定
一
種
無
延
展
或
形
狀
、
無
法
感
覺
到
的
單
純
實
體
的
存
在
，
其
中
任
何
兩
個
都
不
會
一
樣
。

我
們
所
見
物
質
世
界
的
事
物
即
這
些
實
體
或
形
而
上
單
于
的
堆
積
，
而
延
展
一
如
萊
布
尼
茲
認
為
的
是
屬
於
現

象
序
列
。
人
的
肉
體
當
然
也
是
實
體
的
堆
積
，
但
是
人
卻
還
有
一
個
單
純
實
體
|
|
靈
魂
，
它
的
存
在
可
以
訴

諸
有
關
意
識
、
自
我
意
識
和
外
在
世
界
意
識
等
的
事
實
加
以
證
興
。
的
確
，
就
靈
魂
存
在
而
言
，
每
個
人
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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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意
識
就
是
最
直
接
的
證
興
。

法
爾
夫
相
當
注
重
意
識
。
靈
魂
作
為
單
純
實
體
，
擁
有
主
動
的
能
力
，
但
此
能
力
在
於
靈
魂
呈
現
世
界
於

自
己
的
能
力
。
靈
魂
的
不
同
活
動
以
知
和
欲
為
兩
大
基
本
樣
式
，
純
粹
是
這
種
表
象
能
力
的
不
同
體
現
。
至
於

靈
魂
與
肉
體
的
關
係
，
必
氮
用
預
定
和
諧
之
說
來
描
述
。
像
萊
布
尼
茲
一
樣
，
靈
魂
和
肉
體
間
沒
有
直
接
的
交

五
作
用
，
靈
魂
依
接
發
生
在
身
體
感
官
上
的
變
化
來
表
象
世
界
事
物
給
自
己
，
這
是
上
帝
的
傑
作
。

法
爾
夫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首
要
證
明
是
宇
宙
論
證
間
。
世
界
作
為
諸
有
限
物
交
錯
的
系
統
需
要
有
存
在
和
本

性
的
充
足
理
由
，
便
是
神
的
意
志
，
雖
然
上
帝
的
選
擇
也
有
其
充
足
理
由
，
即
上
帝
所
構
想
以
最
好
之
物
的
吸

引
力
。
這
當
然
代
表
著
他
必
氯
跟
著
萊
布
尼
茲
自
然
神
學
的
主
要
線
索
而
行
。
就
像
萊
布
尼
茲
一
樣
，
他
把
惡

區
分
為
物
理
的
、
道
德
的
，
形
而
上
的
三
種
。
形
而
上
的
惡
是
必
然
伴
隨
有
限
事
物
而
有
的
不
完
美
性
，
與
世

界
不
可
分
;
至
於
物
理
的
和
道
德
的
惡
，
世
界
至
少
需
要
它
們
的
可
能
性
。
真
正
的
問
題
不
在
於
上
帝
能
否
創

造
無
惡
之
世
界
，
而
在
於
是
否
有
充
足
理
由
創
造
一
個
不
能
免
於
惡
的
世
界
，
至
少
在
它
們
的
可
能
性
上
是
不

可
免
的
。
法
爾
夫
的
答
案
是
上
帝
造
世
界
，
目
的
是
要
讓
人
們
感
激
、
崇
敬
和
讀
許
。

所
有
上
述
思
考
顯
然
與
托
瑪
修
的
觀
點
南
韓
北
轍
，
後
者
認
為
人
的
心
靈
無
法
得
到
形
上
學
和
自
然
神
學

的
真
理
。
除
了
上
帝
存
在
的
宇
宙
論
證
閉
，
決
爾
夫
也
接
受
本
體
論
證
閉
，
他
相
信
這
種
證
明
經
過
了
萊
布
尼

茲
與
他
本
人
的
發
展
後
，
已
使
之
免
於
通
常
的
批
判
路
線
。
拿
無
神
論
來
指
控
訣
爾
夫
是
很
荒
謬
的
，
不
過
可

以
理
解
的
是
敬
虔
派
中
的
敵
對
者
認
為
他
高
舉
理
性
以
取
代
信
仰
，
是
動
搖
了
他
們
的
宗
教
觀
念
的
根
基
。

就
做
訣
爾
夫
反
對
人
的
智
性
在
形
而
上
領
城
無
用
武
之
地
的
理
論
，
他
同
樣
地
反
對
人
在
道
德
上
無
力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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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理
論
，
亦
即
人
靠
自
己
時
的
所
作
所
為
除
了
罪
惡
之
外
，
一
無
可
取
。
他
的
道
德
理
論
建
基
於
圓
滿
的
觀
念

上
，
「
蓮
問
」
定
義
是
那
些
能
令
我
們
及
我
們
的
狀
況
更
趨
圓
滿
的
事
物
;
反
之
，
「
惡
」
定
義
為
那
些
使
這
些

事
的
情
況
更
不
圓
滿
的
事
物
。
但
是
決
爾
夫
承
認
「
古
代
人
」
早
已
察
覺
，
我
們
只
追
求
我
們
認
為
是
善
的
東

西
，
在
某
方
面
使
我
們
圓
滿
，
我
們
不
追
求
我
們
認
為
是
惡
的
東
西
。
換
句
話
說
，
他
同
意
士
林
哲
學
的
格

言
:
人
總
「
在
善
的
形
相
下
」
選
擇
(
2
σ名
o
n
g
σ
串
戶
)
。
因
此
他
顯
然
必
領
找
到
一
些
標
車
判
別
在
廣
義

使
用
下
的
各
種
善
|
|
郎
包
括
任
何
是
意
志
對
象
之
物
，
以
及
道
德
上
的
善
|
|
即
我
們
應
該
追
求
或
選
擇
的

對
象
。
的
確
他
強
調
我
們
本
性
國
滿
的
觀
念
，
但
是
顯
然
這
概
念
必
獨
有
特
定
的
內
容
，
以
使
我
們
能
辨
別
道

德
和
不
道
德
的
行
為
。
在
嘗
試
這
個
工
作
時
，
決
爾
夫
突
出
了
在
理
性
及
人
的
內
外
在
保
件
支
配
下
，
人
性
諸

多
要
素
彼
此
達
成
諧
調
的
觀
念
。
有
些
作
者
堅
持
，
他
把
外
在
的
善
包
括
在
最
高
善
(
明
白
白
自
口B
Z
E
B
)

或
人
類
道
德
努
力
的
目
的
之
中
，
是
表
達
了
一
種
「
新
教
的
倫
理
」
。
但
是
早
在
幾
千
年
前
，
亞
里
斯
多
德
已

把
許
多
外
在
的
善
包
括
在
人
類
的
善
之
中
。
不
管
怎
樣
必
領
知
道
決
爾
夫
急
於
避
免
個
人
主
義
，
後
者
君
起
來

可
能
和
一
種
獨
善
其
身
的
倫
理
學
扯
上
關
係
。
因
此
他
強
調
人
唯
有
努
力
幫
助
同
伴
和
超
脫
純
粹
個
人
本
位
的

衝
動
之
上
，
才
能
完
善
其
身
。
提
昇
上
帝
的
榮
耀
以
及
公
共
幸
福
包
含
在
完
善
自
身
的
觀
念
中
，
所
以
自
然
法

兢
定
我
們
應
該
做
的
是
使
我
、
我
們
的
狀
態
、
他
人
的
狀
態
都
更
圓
滿
的
事
，
我
們
不
該
做
的
是
使
我
們
或
他

人
更
糟
的
事
。

決
爾
夫
主
張
自
由
是
道
德
生
活
的
一
個
條
件
，
但
是
要
解
釋
自
由
如
何
可
能
不
那
麼
輕
而
易
舉
，
假
如
自

由
是
指
人
在
已
傲
的
選
擇
之
外
，
還
能
移
有
別
的
選
擇
。
因
為
我
們
君
到
法
爾
夫
把
自
然
比
作
機
械
，
其
中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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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的
動
作
已
接
決
定
且
(
假
設
上
)
是
必
然
。
儘
管
如
此
，
他
不
顧
這
個
困
境
，
依
然
肯
定
人
的
自
由
。
為
了

辯
護
這
個
立
場
，
他
訴
諸
靈
魂
和
肉
體
間
的
預
定
和
諧
的
理
論
。
兩
者
問
無
直
接
交
五
作
用
，
因
之
，
舉
例
來

說
，
肉
體
狀
況
和
感
官
衝
動
無
法
決
定
靈
魂
的
選
擇
，
它
的
選
擇
來
自
它
的
自
發
性
，
因
此
這
些
選
擇
是
自
由

的
。

德國敵蒙運動(一〉

但
是
法
爾
夫
同
樣
陷
於
道
德
生
活
中
智
性
和
意
志
關
係
的
困
局
襄
。
攘
他
說
，
常
態
意
志
只
傲
和
自
然
道

德
律
相
符
的
事
，
還
是
道
德
的
開
端
和
基
礎
。
但
是
，
意
志
這
種
常
態
的
方
向
能
移
自
智
性
或
理
性
，
即
道
德

善
惡
的
知
識
而
產
生
嗎
?
這
個
方
向
的
產
生
不
能
是
意
志
自
身
的
行
為
嗎
?
由
於
常
態
意
志
往
客
觀
道
德
的
善

趨
向
並
不
是
一
開
始
便
如
此
，
而
且
由
於
難
以
說
明
智
性
能
獨
自
產
生
道
德
意
志
，
訣
爾
夫
強
調
道
德
生
活
中

教
育
的
必
需
要
和
它
掛
演
的
重
要
角
色
。
不
過
他
所
強
調
的
是
建
立
清
楚
明
白
觀
念
的
智
性
的
教
育
。
因
此
，

即
使
訣
爾
夫
並
未
對
人
如
何
靠
自
己
的
力
量
以
達
道
德
生
活
這
個
問
題
提
供
十
足
令
人
滿
意
的
答
案
，
顯
然
理

性
主
羲
是
它
最
後
的
建
一
育
。
教
育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產
生
人
類
道
德
使
命
中
的
各
種
情
晰
觀
念
，
作
為
意
志
的

推
動
力
。
潛
在
他
心
中
的
想
法
似
乎
再
閱
白
不
過
，
意
志
自
然
而
然
尋
求
善
，
但
人
們
也
可
能
誤
解
善
的
觀

念
，
因
而
發
展
真
的
、
清
楚
的
和
適
當
的
觀
念
顯
得
益
形
重
要
，
只
有
藉
智
性
才
能
正
準
地
指
導
意
志
。
也
許

訣
爾
夫
在
精
確
解
釋
智
性
如
何
支
配
意
志
而
產
生
正
確
的
追
求
這
方
面
並
不
很
成
功
，
但
他
認
為
這
可
以
辦
到

是
無
庸
置
泉
。

訣
爾
夫
有
時
好
儂
說
心
靈
教
育
的
目
標
在
於
產
生
有
用
的
觀
念
。
若
我
們
謹
記
他
的
堅
持
，
當
談
到
對
自

己
和
周
遭
人
的
責
任
，
人
應
該
工
作
以
自
立
生
活
並
促
進
公
共
幸
福
時
，
我
們
可
能
導
出
這
樣
的
結
論
，
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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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德
理
想
只
是
要
人
變
成
有
禮
說
而
工
作
勤
快
的
公
民
。
換
句
話
說
，
我
們
可
能
結
論
由
他
有
了
種
徹
底
的
布

爾
喬
亞
的
人
類
道
德
使
命
觀
，
這
種
使
命
觀
可
以
形
容
為
新
教
容
為
新
教
對
人
在
此
世
的
道
德
使
命
觀
念
的
一

種
世
俗
化
形
式
。
不
過
雖
然
這
種
使
命
觀
構
成
他
思
想
中
的
三
個
要
素
，
卻
不
是
惟
一
的
要
素
。
因
為
他
給
「

有
用
」
「
詞
涵
蓋
甚
廣
的
意
義
，
對
社
會
有
用
不
僅
是
意
謂
作
一
個
體
力
勞
動
者
或
者
某
類
公
務
員
。
例
如
，

藝
術
家
和
哲
學
家
發
掘
自
身
潛
能
、
圓
滿
自
我
、
進
而
有
益
於
社
會
。
對
生
命
而
言
教
育
不
應
該
只
以
一
種
狹

盆
、
俗
氣

Q
E
E
E
0
)
的
意
轟
來
君
待
。
法
爾
夫
試
著
把
較
寬
廣
的
教
育
觀
念
及
自
我
圓
滿
的
觀
念
與
有

責
任
服
務
公
共
幸
福
的
主
張
相
結
合
，
後
者
是
道
德
哲
學
中
的
特
徵
。

康
德
的
觀
點
是
人
有
責
任
追
求
道
德
的
圓
滿
，
而
這
圓
滿
不
能
以
有
限
時
間
來
完
成
，
因
此
我
們
注
意
到

對
訣
爾
夫
來
說
，
道
德
的
圓
滿
並
不
是
現
今
可
以
間
確
達
成
的
，
換
言
之
，
人
不
可
能
達
到
他
的
目
的
而
就
此

歇
息
。
尋
求
道
德
圓
滿
隱
含
著
不
停
地
朝
它
努
力
的
責
任
，
不
停
地
努
力
於
使
衝
動
和
情
感
在
理
性
的
支
配
下

得
到
完
全
的
諧
調
，
而
這
種
責
任
共
同
落
在
個
體
和
整
個
人
類
身
上
。

人
的
權
利
建
立
在
他
的
義
務
上
，
人
生
而
平
等
，
而
且
他
們
負
有
同
樣
的
人
的
義
務
，
因
此
有
同
樣
的
權

利
，
因
為
我
們
對
→
切
使
說
們
能
移
完
成
自
然
義
務
的
東
西
有
天
賦
權
利
。
當
然
也
有
的
權
利
，
但
是
就
天
賦

權
利
而
言
，
所
有
的
人
都
平
等
。

決
爾
夫
認
為
國
家
建
立
在
契
約
上
。
事
實
上
它
有
一
個
自
然
辯
護.• 

即
唯
有
在
一
個
大
的
社
會
，
人
才
能

移
取
得
足
侈
的
生
活
物
資
，
以
及
抵
禦
外
侮
;
因
此
國
家
是
為
了
促
進
公
共
幸
福
而
存
在
。
至
於
政
府
的
成

立
，
最
後
是
落
在
公
民
的
同
意
之
上
，
他
們
可
以
保
留
把
政
府
轉
換
成
別
的
形
式
的
最
高
權
利
。
政
府
的
權
力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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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及
於
那
些
和
達
成
公
共
幸
福
相
闊
的
活
動
上
。
無
論
如
何
，
決
爾
夫
以
公
民
身
心
幸
福
為
著
眼
點
，
給
予
政

府
極
大
的
監
督
權
，
因
為
他
是
人
的
自
我
圓
滿
而
非
純
粹
的
經
濟
用
語
來
解
釋
公
共
幸
福
。

法
爾
夫
在
他
的
民
族
的
法
律

Q
s
e
這
E
S
〉
@
一
書
中
說
，
各
民
族
被
當
作
「
生
活
在
自
然
狀
態
下

的
自
由
的
個
人
」
'
就
像
有
自
然
道
德
律
強
制
個
人
並
產
生
了
權
利
一
樣
，
所
以
他
存
在
有
各
民
族
的
自
然
法

或
必
然
法
，
不
可
變
並
且
產
生
各
民
接
平
等
的
權
利
，
這
種
法
律
是
應
用
在
民
族
上
自
然
道
德
律
。

更
進
一
步
，
所
有
民
族
必
讀
被
理
解
為
經
由
假
設
的
同
意
，
已
經
組
成
一
個
最
高
的
國
家
，
因
為
自
然
本

身
迫
使
各
民
族
為
了
共
同
的
幸
福
而
組
成
國
餘
的
社
會
。
因
此
我
們
必
讀
推
斷
說
作
為
一
個
整
體
，
各
民
族
有

權
迫
使
各
個
民
族
盡
他
們
對
比
更
大
的
社
會
的
義
務
。
就
像
在
民
主
國
家
中
多
數
人
的
意
志
必
氯
親
為
代
表
全

體
人
民
的
意
志
，
所
以
在
最
高
國
家
中
，
多
數
民
族
的
意
志
必
氯
視
為
代
表
所
有
民
脹
的
意
志
。
但
是
這
意
志

要
如
何
表
達
呢
?
如
果
民
族
無
法
依
個
人
團
體
聚
會
方
式
聚
會
的
話
?
依
訣
爾
夫
的
君
法
，
所
有
民
族
的
意
志

必
鎮
被
認
定
為
是
當
他
們
依
理
性
而
行
時
會
問
意
的
決
定
，
由
此
他
推
論
說
，
較
具
文
化
素
養
的
民
族
所
認
可

的
便
是
民
族
間
的
法
律
。

由
民
族
間
社
會
的
概
念
導
出
的
法
律
，
法
爾
夫
稱
之
為
「
民
族
的
自
發
性
法
律
」
，
他
把
它
置
於
「
民
族

實
訂
法
」
的
廣
泛
標
題
之
下
，
與
各
民
族
表
現
同
意
的
與
文
法
和
默
許
同
意
的
習
慣
法
一
起
包
括
在
內
。
但

是
，
暫
且
擱
置
帶
著
偎
想
統
治
者
的
最
高
國
家
批
評
，
似
乎
把
訣
爾
夫
所
謂
的
「
民
族
闊
的
自
發
生
法
律
」
擺

在
「
民
接
悶
的
自
然
法
」
標
題
下
，
而
不
是
在
「
實
訂
法
」
之
下
更
加
適
當
。
因
為
後
面
的
歸
類
似
乎
要
求
了

確
實
有
最
高
或
普
遍
社
會
的
存
在
，
而
不
是
一
個
偎
想
的
民
族
的
社
會
。
無
論
如
何
，
在
肯
定
「
民
族
間
的
自

~ 155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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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性
法
律
」
存
在
上
，
決
爾
夫
深
受
格
老
秀
斯
的
影
響
，
決
爾
夫
雖
然
憑
藉
他
的
觀
點
，
但
對
後
者
不
曾
正

確
區
別
自
發
性
、
蚵
文
的
和
習
慣
性
的
法
律
，
頗
有
徵
詞
。
總
之
，
民
族
間
社
會
的
概
念
，
不
論
我
們
接
受
或

拒
絕
訣
爾
夫
的
用
法
，
它
都
有
不
容
置
疑
的
價
值
。

如
果
把
扶
爾
夫
和
其
他
思
想
家
像
笛
卡
見
、
史
賓
諾
莎
、
萊
布
尼
茲
相
比
，
他
無
疑
地
被
認
作
是
哲
學
史

上
的
小
角
色
。
但
如
果
在
德
國
思
想
發
展
的
脈
絡
襄
來
君
他
，
可
就
大
大
不
同
了
。
除
了
萊
布
尼
茲
以
外
，
德

國
在
哲
學
方
面
沒
什
麼
建
樹
，
德
國
哲
學
的
偉
大
時
代
尚
在
未
來
，
但
是
決
爾
夫
於
其
此
期
間
，
扮
演
了
其
民

族
的
哲
學
導
師
。
通
常
人
們
指
責
他
桔
躁
、
獨
斷
、
形
式
主
義
，
無
疑
是
持
平
的
批
評
。
不
過
由
於
它
的
包
容

性
及
有
形
式
、
秩
序
的
安
排
，
他
的
體
系
足
以
提
供
德
國
大
學
一
種
學
院
哲
學
，
他
的
影
響
遍
及
德
國
內
外
，

他
的
觀
念
可
以
說
一
直
支
配
德
國
各
大
學
，
直
到
康
德
批
判
哲
學
蠣
起
。
這
體
系
本
身
無
多
大
成
就
，
卻
激
起

哲
學
反
省
的
成
長
，
即
使
他
的
哲
學
將
被
康
德
及
其
後
繼
者
所
超
越
，
他
依
舊
打
敗
了
他
的
神
學
上
的
強
敵
。

換
言
之
，
他
在
德
國
思
想
史
上
占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並
且
，
任
何
缺
乏
原
創
性
和
形
式
主
羲
的
指
責
，
都
無
法

制
奪
他
應
有
的
地
位
。

西祥哲學史

三
二
伏
爾
夫
的
擁
護
者
和
反
對
者

法
爾
夫
本
人
不
接
受
「
萊
布
尼
茲
|
|
決
爾
夫
哲
學
」
一
詞
，
它
是
比
爾
芬
格

(
G
g
品
回

O
B
E
H
a

白
白
品
R
E
S
-
3
8
)

造
出
來
的
。
比
爾
芬
格
在
聖
彼
得
堡
任
教
一
段
時
期
，
不
久
任
杜
賓
根
大
學
神
學

教
授
，
他
寫
的
神
、
人
的
靈
魂
、
世
界
及
事
物
之
一
酸
性
質
的
哲
學
解
釋
(
也
﹒
吼
叫
N
R
E

怠
。
這
的
忘
記
。
這b
b凡
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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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涼
的
丘
。
丘
吉
的

L
3
3

幫
助
決
爾
夫

體
系
廣
為
流
傳
，
雖
他
對
後
者
並
不
是
照
單
全
收
。
在
決
爾
夫
其
他
弟
子
中
，
我
們
可
以
指
出
杜
米
希
(

戶
口
已
三
個E
E
叮
叮
斗
E
B
E
F

戶
。
還t
M斗
N
∞
)
，
他
與
訣
爾
夫
同
時
失
去
在
哈
勒
的
教
席
;
還
有
哥
特
謝
(

r
z
s
n

冒
宮
。
苦
。
。
H
S
c
p
o
p
=。
。l
訟
)
，
是
全
部
世
界
真
理
的
最
初
根
攘
(
阿

3

話
的
已
足
的

h
h
R

F
M街
道
為
3

萬
a
H
S
r
b
a
p
H蚓
、
甸
甸
)
一
害
的
作
者
，
他
試
圖
利
用
訣
爾
夫
哲
學
作
文
學
批
評
。
也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克
努
辰
(
皂
白
"
宙
間
自E
N
S
.

戶
斗H
U
I
U戶
)
，
因
為
從
一
七
三
四
年
起
便
是
柯
尼
斯
堡
(
閃E
E
每
月
巴
大

學
的
邏
輯
和
形
上
學
教
授
，
康
德
也
是
他
的
聽
眾
之
一
。
他
除
了
是
哲
學
家
同
時
也
是
數
學
家
、
天
文
學
家
，

他
激
發
康
德
對
牛
頓
物
理
學
的
興
趣
。
在
哲
學
領
域
他
受
萊
布
尼
茲
和
決
爾
夫
的
影
響
，
但
他
同
時
也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思
想
家
，
因
此
他
放
棄
預
定
和
諧
理
論
而
支
持
動
力
因
果
理
論
。
不
用
說
，
康
德
的
批
判
哲
學
不
見

得
是
克
努
辰
的
功
勞
，
不
過
他
的
課
是
提
供
康
德
形
成
前
批
判
期
哲
學
觀
點
的
要
素
之
一
。
在
宗
教
方
面
克
努

辰
傾
向
於
敬
虔
派
，
但
是
由
於
決
爾
夫
的
影
響
他
大
幅
修
改
對
自
然
神
學
或
哲
學
的
排
拒
態
度
，
那
是
敬
虔
派

運
動
裹
一
個
特
色
。
他
出
版
了
基
督
宗
教
的
真
理
在
哲
學
上
的
證
閱
(
早
已
。g
B
古
巴
耳
。
巴
巴
斗

E

岳
。
吋

岳
。
的
冒

Z
E
P

阿
O
H
E
Z
P
H斗8
)
。
換
言
之
，
他
想
辦
法
結
合
敬
虔
派
的
靈
性
和
決
爾
夫
的
理
性
論
。

更
重
要
的
一
個
人
物
是
鮑
姆
加
登
(
注
目
呂
a
R
G
。
"
E
S
E
g
B

∞
R
H
O
P
H
斗
E
I
S
)
，
任
教
於
奧
得

河

G
E
a
o
G遁
的
法
蘭
克
福

(
H
J
S胃
口
同
志
大
學
，
他
出
版
不
少
解
釋
和
引
申
訣
爾
夫
哲
學
的
教
科
書
。

例
如
，
他
的
形
上
學

(
Z
O
H
名
呵
呵
位2
)
一
書
，
康
德
用
作
講
課
的
教
材
，
當
然
對
內
容
多
少
有
點
批
判
。
但

鮑
姆
加
登
的
重
要
性
基
本
上
不
在
他
與
康
德
的
關
係
上
，
也
不
在
他
轉
譯
了
拉
丁
名
詞
以
豐
富
德
國
哲
學
的
詞

hhhNNVhp 

h
H且
這
h
H
b
N
h
§
R
H
W
H
F

違
法
浴
缸
。h
N
H
h
h
w

途
電

h
H
N
O
宮
的

w、
h
N『
N
h這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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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
上
，
而
在
於
他
是
德
國
美
學
理
論
真
正
奠
基
者
。
在
由
關
連
到
詩
方
面
的
→
些
人
對
哲
學
哲
學
的
況
思
(

足
足
念
咒
。
這
髓
的
可
這
忌
。b
b
h
n
R
R
H
R
§
§
H
h
h
h
h
R
K
V
S
H
a
h
H
Y

這
憲
法

H
B
H
h
p
N
E
h
)
裹
，
此
書
譯
成
英

文
的
標
題
是
詩
的
反
省
，
他
造
了
美
學
(
自
己
V
O
H
E
)一
字
，
而
且
以
三
大
加
的
美
學
(
九
白
白
的
幸
色
的

R
L
M
d
o
I

h
d
開
展
他
的
理
論
。

西徉哲學史

鮑
姆
加
登
對
美
學
的
進
路
絕
大
部
分
取
決
於
訣
爾
夫
哲
學
，
後
者
慎
重
地
省
略
藝
術
和
美
的
題
材
不
處

理
，
因
為
這
個
題
材
不
適
於
他
的
哲
學
架
構
。
他
關
心
的
是
明
白
它
缸
片
戶
口2
)
的
觀
念
，
也
就
是
那
種
可
以
用

文
字
傳
達
的
概
念
;
他
並
不
關
心
「
清
楚
」
(
己
g
C

但
不
「
現
自
」
的
概
念
，
也
就
是
清
楚
但
無
法
用
文
字

傳
達
的
，
例
如
一
種
特
定
的
顏
色
的
概
念
。
而
且
由
於
他
相
信
有
關
美
感
享
受
的
概
念
不
是
明
白
的
，
因
此
他

省
略
美
學
的
處
理
。
甚
至
當
他
考
慮
人
的
能
力
或
機
能
時
，
他
集
中
注
意
在
「
高
級
能
力
」

(
4
5
m
m
g
】U
R
-


R
g
)
，
而
將
「
低
級
能
力
」

(
i
s
Z
R
E
E
B
m
)留給
所
有
的
動
機
和
意
圖
。
而
且
他
相
信
美
的
快
感
是

低
級
能
力
、
感
覺
能
力
的
作
用
，
也
是
使
他
省
略
美
學
理
論
思
考
的
理
由
。
因
此
，
決
爾
夫
的
哲
學
襄
存
在
一

道
裂
痕
，
鮑
姆
加
登
打
算
填
補
它
。
且
為
法
爾
夫
的
弟
子
，
這
牽
涉
到
對
人
的
感
覺
能
力
的
思
考
，
這
種
思
考

的
需
要
，
是
因
著
英
國
經
驗
論
的
知
識
在
德
國
中
增
長
而
更
加
尖
銳
。

鮑
姆
加
登
的
美
學
觀
念
具
有
人
道
主
義
的
色
彰
，
意
即
它
總
是
以
人
為
著
眼
點
。
在
美
學
一
書
的
開
頭
他

說
道
「
哲
學
家
是
芸
芸
眾
生
之
一
，
他
沒
有
理
由
認
為
如
此
一
大
部
分
的
人
類
知
識
與
他
無
關
」
@
。
哲
學
家

必
讀
努
力
追
求
感
性
的
知
識
，
感
性
在
人
生
命
中
掛
演
如
此
重
要
的
角
色
，
雖
然
他
也
許
無
法
像
藝
術
家
一
樣

創
造
美
好
事
物
，
他
也
應
該
追
求
對
美
的
系
統
知
識
，
的
確
，
鮑
姆
加
登
把
美
定
義
為
美
及
美
的
事
物
的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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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但
是
，
美
是
感
性
領
域
或
感
官
知
識
上
的
完
滿
。
因
此
美
學
是
感
官
知
識
的
完
滿
，
「
美
學
的
目
的
是
感

官
知
識
本
身
的
完
滿
;
這
就
是
美
」
@
。

美
學
也
被
鮑
姆
加
登
描
述
為
優
美
思
考
的
藝
術
(
包
Z
M
M丘
。
v
z
g
E
S
E
-
)
，
這
個
不
巧
的
表
述
或
定

義
顯
然
讓
它
自
己
遭
到
誤
解
和
誤
用
。
但
是
鮑
姆
加
登
並
不
是
說
美
學
科
學
在
於
知
道
如
何
思
考
美
的
事
物
，

他
的
意
思
是
指
，
以
低
級
的
能
力
之
完
滿
為
考
慮
去
適
當
地
運
用
它
們
的
藝
術
。
如
果
我
們
把
他
的
各
種
定
義

和
描
述
排
列
在
一
起
，
我
們
可
以
說
他
指
草
美
學
提
一
種
供
感
覺
的
心
理
學
、
一
種
感
官
邏
輯
和
美
學
批
評
的

系
統
。一

種
感
官
的
邏
輯
的
觀
念
很
重
要
，
身
為
法
爾
夫
的
追
隨
者
，
鮑
姆
加
登
很
自
然
地
把
各
哲
學
學
科
安
排

成
一
種
上
下
層
級
的
順
序
，
同
樣
地
自
然
把
美
學
放
在
從
屬
的
地
位
，
因
為
它
關
涉
「
低
級
的
能
力
」
和
低
層

次
的
知
識
。
美
學
如
果
配
稱
為
一
種
科
學
，
必
定
是
思
想
的
活
動
，
不
過
由
於
它
不
是
處
理
明
白
概
念
的
領

域
，
因
此
在
所
謂
知
識
的
階
梯
上
，
它
必
氯
排
在
下
方
的
位
置
。

同
時
鮑
姆
加
登
見
到
把
美
感
的
直
覺
視
為
純
粹
邏
輯
思
維
是
不
行
的
，
它
有
些
慘
不
上
邏
輯
思
考
的
標

準
。
不
過
它
並
非
沒
有
邏
輯
，
美
感
的
直
觀
有
自
己
內
在
的
規
律
、
自
己
的
邏
輯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他
把
美
學

當
作
與
理
性
的
類
比
的
藝
術
。
「
美
學
(
文
藝
的
理
論
、
低
層
次
的
知
識
，
優
美
思
考
的
藝
術
、
理
性
之
類
比
)

是
感
性
知
識
的
科
學
」
@
o
鮑
姆
加
登
也
許
沒
有
總
是
很
清
楚
地
指
出
他
所
說
的
是
美
感
直
觀
本
身
或
者
是
我

們
對
它
的
反
省
及
概
念
表
象
，
不
過
至
少
有
兩
點
可
以
說
:
第
一
，
不
因
為
感
官
知
識
並
非
純
粹
邏
輯
或
數
學

知
識
，
而
被
排
除
在
知
識
的
領
域
之
外
;
第
二
，
它
是
一
種
特
殊
種
類
的
知
識
。
為
了
處
理
它
我
們
得
要
求
一

. 159.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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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特
別
的
知
識
論
、
低
層
次
的
知
識
或
知
識
的
理
論Q
g
g
已
。
"
E
E
『
自
己
。
同
)
。
因
為
統
攝
美
感
直
觀
的
規
律

不
能
以
飼
白
和
純
粹
邏
輯
的
概
念
來
表
達
;
它
是
一
種
理
性
的
類
比
。
純
粹
邏
輯
意
謂
抽
象
作
用
，
而
抽
象
意

謂
內
容
的
貧
乏
，
亦
即
為
了
抽
象
和
普
遍
而
犧
牲
了
具
體
和
個
別
。
但
是
美
感
的
直
觀
打
通
了
個
別
和
普
遍
、

具
體
和
抽
象
間
的
鴻
溝
，
它
的
真
理
是
在
具
體
的
性
質
里
發
現
，
並
且
美
是
某
種
不
能
用
抽
象
概
念
表
達
的
事

西洋哲學史

物

由
於
把
許
多
題
材
囊
括
在
美
學
這
廣
泛
的
標
題
下
，
鮑
姆
加
登
並
沒
有
使
清
楚
的
普
遍
化
的
產
生
。
但
是

他
美
學
理
論
的
醒
目
的
觀
點
是
他
認
知
到
像
「
美
」
這
類
概
念
有
其
自
身
的
特
別
用
法
，
他
就
這
樣
建
立
美
學

為
哲
學
探
討
的
一
個
獨
立
的
部
門
。
例
如
，
當
談
到
詩
的
語
言
時
，
他
表
現
我
們
不
可
能
強
把
所
有
的
語
言
使

用
放
進
同
一
個
模
子
，
而
一
式
地
解
釋
它
們
。
在
詩
中
，
語
言
滲
透
著
直
接
的
感
受
內
容
，
「
感
覺
的
完
美
語

言
就
是
詩
」
@
。
詩
的
語
言
必
賓
與
像
是
物
理
科
學
的
語
言
分
閉
，
它
們
文
字
的
作
用
不
一
樣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詩
的
陳
述
是
無
意
義
的
，
他
們
表
達
而
且
激
發
生
動
的
直
覺
，
那
並
非
不
理
性
，
而
是
擁
有
自
己
的
理
性
之

類
比
。
用
鮑
姆
加
登
的
術
語
來
說
，
他
們
擁
有
「
知
識
的
生
命
」

(
4
5
8
宮

E
S
U
)
。

我
們
當
然
不
該
太
誇
大
鮑
姆
加
登
的
重
要
性
。
第
一
，
他
並
不
是
「
美
學
之
父
」
，
無
鑽
回
溯
到
更
前

面
的
歷
史
，
例
如
像
夏
茲
柏
利
(
盟
"
『
g

寄
自
己
及
胡
契
生
(
自
己
各
自
8
)

，
在
英
國
已
經
寫
過
這
個
主
題

了
。
其
次
，
有
時
對
他
的
成
就
已
給
予
了
過
分
的
誇
讚
'
我
們
只
有
考
慮
克
羅
齊
(
因
g
a
E
g
o
s
0
)
的

判
斷
來
作
矯
正
.. 

「
除
了
其
標
題
和
第
一
定
義
外
，
鮑
姆
加
登
的
美
學
覆
上
一
層
復
古
和
老
生
常
談
外
殼
」
@
。

但
是
他
在
德
國
美
學
理
論
發
展
上
的
重
要
性
不
容
抹
幣
。
一
如
克
羅
齊
的
評
論
，
他
在
美
學
史
上
的
重
要
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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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庸
置
疑
的
，
這
美
學
意
指
形
成
一
門
「
創
造
的
〈

g
E
O
E
S
而
非
被
造

(
n
g
a
5
)
@」
的
科
學
。
至

少
他
不
僅
認
知
有
美
學
哲
學
這
種
東
西
，
而
且
美
學
語
言
有
自
己
的
獨
特
性
。
無
疑
地
他
是
用
訣
爾
夫
哲
學
的

觀
點
下
來
解
釋
這
個
主
題
，
而
他
也
遭
到
了
使
用
過
多
知
性
主
義
修
辭
的
指
責
，
例
如
像
用
「
知
識
」
和
「
真

理
」
等
辭
。
但
要
指
出
的
重
點
是
他
感
覺
到
對
美
感
直
覺
和
快
感
使
用
純
粹
理
性
主
義
的
解
釋
不
恰
當
，
並
且

他
為
美
學
理
論
的
未
來
發
展
舖
下
了
路
。
不
論
鮑
姆
加
登
的
缺
點
是
什
麼
，
他
見
到
了
人
類
生
活
和
活
動
的
一

面
，
是
哲
學
思
考
的
適
當
對
象
，
但
是
任
何
打
算
把
它
放
進
抽
象
邏
輯
思
考
領
域
而
花
上
被
排
除
在
哲
學
之
外

的
人
，
是
不
會
興
自
它
的
。

鮑
姆
加
登
弟
子
中
的
梅
耶

(
G
g品
M
U
H
E已H
Z
H
H
Z
E
O
F可
品

1
1
)
在
哈
勒
大
學
講
解
其
師
的
學
說
，

出
版
了
所
有
美
的
科
學
的
原
理
(
』
咕
咕§
h
叫
品
已
足
為
是
有
旬
的
忌
。
這
惡
司
兮
的
S
M
h
b
b
M
E
a
-
M

蚓
、
恥
于
2
)

一
一
一

大
珊
，
以
及
所
有
美
和
科
學
的
第
一
原
理
思
考
(
切
的
阿En
m
§
h
§
試
制
研
究
、
問
道
哭
泣
§
伯
達

3
屯
的h
H
N
§
h
H
N
N
m

、

自
忌
器

a
h

訟
法
的
峙
的
遠
遠
包
司
命
的hg
n
b
a
b
h
p

。
只
就
美
學
理
論
而
言
，
我
們
下
一
章
會
再
提
到
的
孟

德
爾
頌

(
Z
S
B
E
S
舍
宮
。
官
.
可
也
品
。
)
，
也
受
鮑
姆
加
登
的
影
響
。
在
此
沒
必
要
提
出
一
張
名
單
，
只

要
說
在
十
八
世
紀
下
半
葉
出
現
了
一
大
堆
有
關
美
學
的
著
作
就
的
瞥
了
。
的
確
，
科
勒
令
﹒
間
。
-
Z
H
)在
其
概

述
美
學
的
文
獻
和
歷
史

Q
E
H
n
b魚
惡
的
同
妥
。
是
§
R
H
N
V札E
E
H
N
h這
忌
、
h
s
s
&
2
.
H
m
w
M
M
M
M

〉
一
書
中

說
，
愛
國
的
青
年
將
很
高
興
地
見
到
德
國
在
這
個
主
題
上
產
生
了
比
其
他
國
家
更
多
的
文
獻
。

轉
到
改
爾
夫
的
死
對
頭
和
評
論
者
上
，
我
們
可
以
先
提
哈
勒
大
學
的
朗
格
(
E
E
E
S
F
g
∞
O
E
a
l

，
他
是
極
力
要
以
正
統
和
敬
虔
之
名
把
改
爾
夫
驅
出
大
學
的
主
要
的
指
使
者
之
一
;
另
一
個
比
較
有
哲

戶
、
可
山
斗
)

. 161 .第五章

-
、
可
h
#
h
F
〉



第六卷. 162. 

學
心
靈
的
思
想
家
是
盧
狄
格
(
〉
E
g
t
有

m
E
E
O
H
E
a
-
-斗U
N
)
，
他
任
教
於
哈
勒
和
萊
比
錫
大
學
，
攻

擊
數
學
方
法
能
移
應
用
於
哲
學
的
想
法
。
數
學
牽
涉
的
是
可
能
的
領
域
，
而
哲
學
牽
涉
的
是
事
實
的
領
域
。
因

此
，
哲
學
家
應
該
建
立
於
經
驗
基
礎
上
，
立
於
在
感
官
知
覺
和
自
我
意
識
中
得
到
的
經
驗
，
並
且
他
應
該
從
這

個
來
源
得
出
他
的
基
本
定
義
。
盧
狄
格
也
攻
擊
像
是
靈
魂
肉
體
間
的
預
定
和
諧
的
理
論
，
靈
魂
有
外
延
，
而
且

靈
魂
和
肉
體
之
閱
有
物
理
的
交
互
作
用
。

法
爾
夫
的
另
一
個
對
頭
是
克
魯
修
(
n
V
H
E
E
D
〉
口
明
白

m
H
P
E
E
P
-
斗
H
U
I斗
山
)
，
萊
比
錫
大
學
的
哲
學

神
學
教
授
，
他
攻
擊
萊
布
尼
茲
|
|
訣
爾
夫
哲
學
中
的
樂
觀
主
義
和
決
定
論
。
由
於
世
界
上
有
自
由
的
存
有
，

即
人
，
我
們
不
能
把
世
界
系
統
當
作
預
定
和
諧
來
解
釋
。
此
外
克
魯
修
批
評
萊
布
尼
茲
和
法
爾
夫
對
充
足
理
由

原
理
的
使
用
，
雖
然
他
不
免
拿
自
己
的
基
本
原
理
取
而
代
之
，
亦
即
下
列
命
題
•• 

凡
不
能
被
思
考
的
事
物
是
謬

誤
的
，
而
不
能
被
思
考
為
謬
誤
的
事
物
即
是
真
理
。
@
從
這
個
歇
一
本
性
命
題
他
導
出
另
外
三
個
原
理
•• 

矛
盾
律

|
|
任
何
事
物
不
可
能
同
時
存
在
和
不
存
在
;
不
能
分
割
律
l
i
l

不
能
被
分
開
而
思
考
的
事
物
，
不
可
能
分
開

地
存
在
;
以
及
五
不
相
容
律
|
|
在
思
考
中
不
能
被
想
作
相
連
的
事
物
，
也
不
可
能
以
相
連
的
狀
態
存
在
。
顯

然
地
，
克
魯
修
斯
其
實
沒
有
真
正
地
和
決
爾
夫
哲
學
的
精
神
唱
反
調
，
即
使
他
在
同
代
人
君
起
來
是
改
爾
夫
的

敵
對
者
，
因
為
他
排
拒
一
些
代
表
訣
爾
夫
特
色
的
命
題
。
雖
然
康
德
批
評
他
的
形
上
學
的
概
念
，
偶
爾
康
德
也

對
克
魯
修
斯
有
很
高
的
評
價
。

西洋哲學史

附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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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敬
皮
派
對
拉
瑪
修
和
其
追
隨
者
產
生
了
主
接
影
響
而
言
，
這
句
話
是
真
的
，
因
為
它
傾
向
於
椅
宗
教
和

@ 

神
學
色
哲
學
反
省
的
領
域
中
移
走
。
但
這
句
話
需
要
一
些
限
剖
，
例
如
在
下
一
冊
中
持
可
以
看
到
的
，
對

黑
格
爾
思
想
發
展
的
理
解
，
必
須
布
一
些
敬
皮
派
的
知
識
不
可
。

還
須
要
加
上
一
句
，
汰
爾
夫
對
哲
學
的
兮
類
相
當
程
度
地
影
響
了
隨
後
學
駝
的
教
索
與
教
材
。

這
方
面
可
參
考
吉
爾
桔
的
存
有
與
某
些
哲
學
家
(
因
為
叫

a
h
b
這
屯
的
。
這
僑
、E
N
c
g
b
b
h
a
L

島
的
。
這
包
足m
H
E
F

的
。
『
『h
H
h
H
h
n
h
h
H
W
H
R
M
R
S
N
h

蚓
、h
h
w丸
﹒
可
。
可
、
。

s
h
p

@ 

N
M
W
h
叫
h
J
。

@ 

導
諭
(
早
已
。
惘
。Bg
m
w

〉
'
-
-
。

@ 

第
六
節
。

@ 

吳
學
，
第
十
四
節
。

@ 

同
上
，
第
一
節
;
扎
可
參
考
導
淆
，
第
一
節
。

@ 

沈
息
，
第
九
節
。

美
學
，
安
斯
林
(
巳
﹒
〉
戶
口
閉
口
m

〉
翱
譯
，
頁
-
三
入
。

@ ææ 
同
上
，
頁
-
一
一
九
。

例
如
克
魯
修
應
用
比
原
理
的
方
式
為
•• 

世
界
的
不
存
在
是
可
以
想
像
的
，
因
此
它
必
然
是
被
創
造
出
永

的
，
因
此
就
布
上
帝
的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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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啟
蒙
運
動

(
一
一
)

第
六
章

西洋哲學史

引
言
•• 

排
特
烈
大
帝
;
通
俗
哲
學
家
!
|
台
然
神
論•• 

萊
碼
魯
、
孟
德
爾
頓
|
|
茉

辛
|
|
心
理
學
|
|
教
育
理
論

、
引
言

.. 
耕
特
烈
大
帝
;
通
俗
哲
學
家

ω
決
爾
夫
及
其
追
隨
者
的
哲
學
在
某
方
面
而
言
是
德
國
歐
蒙
運
動
的
一
個
高
宴
，
它
似
乎
構
成
了
一
個
綱

要
，
把
人
的
心
靈
活
動
的
所
有
領
域
放
在
理
性
前
審
判
。
還
當
然
就
是
為
什
麼
虔
敬
流
的
路
德
派
神
學
家
反
對

決
爾
夫
的
理
由
，
因
為
他
們
認
為
他
的
理
性
主
義
是
信
仰
的
敵
人
。
法
爾
夫
的
體
系
也
代
表
受
教
育
的
中
產
階

級
興
起
。
理
性
應
該
判
斷
例
如
上
帝
的
信
仰
中
，
什
麼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
什
麼
是
不
能
接
受
的
;
對
君
主
或
地

方
主
權
者
個
人
的
信
服
不
應
該
是
處
理
一
個
民
接
宗
教
信
仰
的
決
定
性
因
素
。
再
說
，
「
品
味
」
和
美
感
判
斷

也
不
是
貴
族
或
天
才
的
特
權
，
哲
學
的
理
性
可
以
擴
充
其
勢
力
含
蓋
到
美
學
領
域
。
是
的
，
哲
學
只
是
比
較
少

數
的
人
從
事
的
，
但
是
理
性
本
身
則
是
普
遍
的
。
信
仰
、
道
德
、
國
家
和
政
府
的
形
式
、
美
學
，
這
些
全
都
遭

遇
理
性
的
非
個
人
判
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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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爾
夫
哲
學
的
這
些
面
貌
及
衍
生
物
，
使
法
爾
夫
哲
學
與
普
遍
的
敵
蒙
運
動
相
連
。
同
時
如
我
們
所
知

的
，
決
爾
夫
的
體
系
與
萊
布
尼
茲
的
思
想
緊
緊
相
連
，
所
以
也
與
歐
陸
的
後
文
藝
復
興
哲
學
中
的
理
性
主
義
形

上
學
的
運
動
有
關
。
因
此
它
有
些
偏
離
在
英
法
獻
蒙
運
動
所
顯
現
的
精
神
。
不
過
，
在
本
章
將
概
括
考
量
的
敢

蒙
時
期
裹
，
英
法
思
想
的
影
響
益
形
顯
著
。

ω
如
某
人
們
想
要
找
到
這
個
影
響
的
代
表
，
沒
有
比
考
量
排
特
烈
大
帝

q
g
佇
立
O
W
岳
O
G
E
E
-
斗
H
V
I

∞
色
更
恰
適
的
。
由
於
他
是
一
位
法
國
女
家
庭
教
師
一
手
調
教
大
的
，
他
發
展
出
對
法
國
思
想
和
文
學
的
狂

熱
，
外
帶
一
些
對
德
國
文
學
的
輕
蔑
，
這
表
現
在
他
喜
歡
以
法
語
說
寫
上
。
的
確
，
他
曾
一
度
對
萊
布
尼
茲
和

扶
爾
夫
的
哲
學
強
烈
贊
同
，
而
且
上
一
章
我
們
已
經
談
的
，
決
爾
夫
他
依
復
在
哈
勒
的
教
職
。
排
特
烈
大
帝
對

那
些
想
辦
法
要
排
特
烈
威
廉
一
世
把
扶
爾
夫
解
職
的
路
德
派
神
學
家
們
毫
無
好
感
。
就
宗
教
信
仰
方
面
而
言
，

他
強
烈
支
持
寬
容
，
不
僅
是
對
不
同
的
獨
斷
系
統
，
也
包
括
理
性
主
義
，
不
可
知
論
，
甚
至
無
神
論
。
一
個
像

訣
爾
夫
這
樣
崇
高
的
人
，
竟
然
因
為
他
不
是
敬
虔
派
的
支
持
者
而
被
逐
出
普
魯
士
，
是
排
特
烈
大
帝
所
不
能
默

許
的
。
然
而
，
一
段
時
間
後
他
對
法
爾
夫
作
為
思
想
家
方
面
的
想
法
改
變
了
，
他
開
始
接
受
法
國
和
英
國
思
想

的
優
勢
影
響
。
在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那
幾
章
，
我
們
已
見
到
排
特
烈
大
帝
如
何
邀
請
伏
爾
泰
、
莫
貝
地
等
哲
學

家
到
法
茲
坦
，
在
那
兒
他
興
致
勃
勃
與
他
們
暢
談
哲
學
和
文
學
之
事
。
至
於
英
國
的
思
潮
，
他
對
洛
克
評
價
頗

高
，
他
還
在
哈
勒
大
學
安
排
洛
克
哲
學
的
課
程
。

雖
然
排
特
烈
大
帝
信
仰
上
帝
，
他
卻
宿
強
烈
懷
疑
主
義
的
傾
向
，
貝
爾
是
他
很
贊
賞
的
作
者
。
大
帝
是
富

於
自
由
思
維
的
人
。
同
時
他
崇
拜
奧
理
略

(
E
R
G
E
〉
Z
E
E
m
)大
帝
，
斯
多
亞
(
叩
門
色
品
的
皇
帝
，
並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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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斯
多
亞
學
派
一
樣
，
他
非
常
注
重
責
任
感
和
道
德
感
。
因
此
在
他
的
著
作
論
自
愛
作
為
道
德
原
理
(
阿g
h
蚓
、

喜
旬
的
荒I
N
c
e
h
S泛的
扎
扎
建as
S
R
M

】
立
法
的m
b
t
b咒
罵
有
h
N
N
F
M
m
w
u
d
〉
裹
，
他
試
著
說
興
自
愛
唯
有
透
過

道
德
的
完
成
和
實
踐
才
能
得
到
滿
足
，
這
些
是
人
類
真
正
的
幸
福
。

由
排
特
烈
的
武
功
，
以
及
他
提
高
普
魯
士
在
政
治
和
軍
事
上
地
位
的
睿
智
決
定
來
君
，
人
們
或
許
會
對
這

位
自
稱
是
「
無
憂
無
慮
哲
學
家
」

(
E
g
g
z
n戶
)
者
，
投
以
譏
諷
的
眼
光
。
但
他
對
奧
理
略
的
贊
賞
並
非
空

談
，
沒
有
人
會
希
望
把
普
魯
士
皇
帝
記
載
為
未
封
聖
人
的
君
主
，
不
過
他
的
的
確
確
有
很
強
的
責
任
感
和
使
命

感
，
在
反
對
馬
基
雅
弗
(
〉
E
E
R
E
S
o
-
-
)一
文
他
說
道
，
一
個
王
子
當
視
自
己
為
人
民
的
第
一
公
僕
'
是

非
常
認
真
的
。
他
是
有
點
專
制
，
但
是
一
種
開
闊
專
制
，
像
關
心
於
推
動
正
義
的
公
平
執
行
，
促
進
教
育
的
普

及
，
由
初
級
教
育
上
至
普
魯
士
學
臨
的
重
整
和
發
展
。
。
透
過
他
對
教
育
的
關
心
，
排
特
烈
算
是
德
國
敵
蒙
運

動
的
領
導
人
物
之
一
。

ω
哲
學
觀
念
在
德
國
的
普
及
，
是
由
一
盡
所
謂
「
通
俗
哲
學
家
」
(
均
每
己
R
Z
E
S
W
V
O
H
m
)推
廣

的
，
這
些
不
具
創
造
力
的
哲
學
家
努
力
將
哲
學
提
供
給
受
教
育
的
犬
尿
。
因
此
加
爾
福
(
們
冒

E
E
D
O
R
a


-
斗
立l
這
)
把
一
些
英
國
道
德
學
家
像
弗
格
森

(
2品
z
g
D
)、
巴
利
苟
且
。
明
)
、
亞
當
﹒
斯
密
(
〉
會
自

∞
B
X
V
)等
人
的
著
作
譯
成
德
文
。
黎
德
爾
(
可
泣
。a
H
Z
F
E
m
H
E
控
旦
旦

-
5
b
l

∞
山
)
以
其
美
術
和
科
學
的

理
論
(
時J
b
g去
。

H
惡
心
迪
是
為
主
的

§
h
h
旬
的
於
這R
G
F
M
M可
叭
蚓
、
)
一
書
幫
助
美
學
觀
念
的
推
廣
，
不
過
那
書

接
說
只
是
他
編
的
。
尼
可
萊

(
n
F
H
凹
閉
門
戶
g
F
E
e
-
n
F
Z

戶
口
已
巴
﹒
可U
U
I戶
∞
口
)
以
其
主
編
身
分
的
發
揮
了
可

觀
影
響
力
，
先
是
出
版
美
的
科
學
叢
書

(
h
s
s
s
s
n
r、
帥
的
意
違
法
哥
兮
的
惡
甸
的
言
\
H
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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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
W
U
M
Y
I
切
)
，
其



次
是
關
於
最
新
文
學
的
書
簡

(
M
W注意
L

拾
遺

R
S
E
h
m
H
H
R
E
M
建
設
『
曳
。
章
，
最
後
出

版
一
般
德
國
叢
書

(
A
N
N
a
h
G

遠
低
是

h
r
N
h
H
M
h
h
w
R
M
W

札
記
宣
言
?
這
。
如

I
M
∞
。
印
)
，
這
些
文
學
刊
物
的
編
輯

獲
得
成
功
的
銷
售
。
不
過
他
一
點
也
不
是
學
臨
意
義
下
的
哲
學
家
，
可
能
有
人
會
說
。
維
蘭
(
們
曾E
o
Z

Z
R

江
口
看
E
Z
E
﹒

-
a
u
I
E
H
M
)，
首
先
是
一
個
敬
虔
派
信
徒
，
其
次
是
文
藝
界
的
人
和
詩
人
，
他
把
莎
士

比
亞
的
二
十
二
齣
戲
劇
譯
成
德
文
;
在
他
自
傳
式
的
小
說
阿
加
東

(
K
A
h
a
言
p
=
E
)

中
，
他
追
索
一
位
青

年
自
我
教
育
的
心
路
歷
程
，
主
要
是
透
過
各
種
哲
學
的
不
斷
影
響
。

M
蚓
、U
M
W
I
G
U
)

二
、
自
然
神
論

.• 
萊
嗎
魯
、
孟
德
爾
頌

德國敵蒙運動(二〉

英
法
思
想
對
德
國
思
想
影
響
的
結
果
之
一
，
是
自
然
神
論
的
興
起
，
一
七
四
一
年
丁
達

(
4戶
口
已
巳
)
的
基

督
精
神
與
宇
宙
創
造
同
模
古
老
(
仿
冒
E
E
E
G
B
。

E
S
H
V
O
O
g
E
D
)
以
德
文
出
版
，
而
就
在
本
世
紀

之
初
，
陶
蘭

Q
皂
白
斗
已
呂

3

花
了
一
些
時
間
拜
訪
漢
諾
瓦
〈
Z
m
B
S
G
和
柏
林
的
朝
廷
。

ω
德
國
自
然
神
學
家
中
的
咬
咬
者
首
推
萊
瑪
魯
(
因
O
H
B
S
m
o
g

閃
閃

a
E
R
E
-
E
這
l
H斗
。
∞
)
，
漢
堡

大
學
預
備
學
校
希
伯
來
和
東
方
語
言
教
授
，
他
的
主
要
著
作
是•• 

為
理
性
的
上
帝
崇
敬
者
所
作
的
辯
護
和
自

白
(
〉
均
已
。"
z
a
R
m
o
v
E
N
E
宵
戶
口
宮
門

S
B
E

『
位
俏
。
因
〈
O
B
H
H
H
O
片
白
。
2
2
)
。
萊
瑪
魯
沒
有
發
表
這
一
作

品
，
而
是
萊
辛
在
一
七
七
四
至
七
以
間
訣
芬
標
特
爾
丹
簡
(
宅
。
戶
『

P
D
E
H
H
O
H
F
品
B
O
E
C
的
標
題
出
版
一

部
分
，
萊
辛
並
未
提
示
作
者
的
姓
名
，
而
假
裝
在
法
芬
標
特
爾
找
到
這
些
斤
筒
。
另
一
部
分
一
七
八
六
年
在
柏

林
以
假
名
施
密
特
(
的
﹒
〉
﹒
間
﹒
∞
岳
E
E
凸
出
版
，
而
另
一
些
選
輯
在
一
八
五
0
至
二
年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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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
面
萊
民
反
對
純
粹
物
質
機
械
論
，
世
界
作
為
可
理
解
的
系
統
，
是
上
帝
的
自
我
歐
示
，
沒
有
上
帝
世

界
秩
序
不
可
解
。
另
一
方
面
，
他
是
超
自
然
宗
教
的
強
烈
反
對
者
，
世
界
自
身
就
是
神
的
敵
示
，
而
其
他
種
類

的
所
謂
天
敵
都
是
人
類
造
出
來
的
。
再
者
，
把
世
界
當
作
一
種
因
果
交
五
相
連
的
機
械
系
統
的
觀
念
，
是
當
代

思
想
的
偉
大
成
就
，
而
我
們
不
再
接
受
脊
蹟
和
超
自
然
神
敵
的
觀
念
，
奇
蹟
不
應
是
上
帝
的
，
因
為
上
帝
是
以

理
性
可
以
理
解
的
系
統
來
達
到
她
的
目
的
。
換
言
之
，
萊
氏
的
自
然
神
學
是
順
著
熟
悉
的
自
然
神
論
模
式
。

ω
猶
太
哲
學
家
孟
德
爾
頌
(
Z
g
g
z
g
已
O
H
m
g
g﹒
口
也

l

∞
。
)
，
是
萊
辛
的
朋
友
及
康
德
的
通
信
者
，

在
促
使
歐
蒙
運
動
的
宗
教
和
哲
學
概
念
通
俗
化
這
方
面
，
可
以
算
是
通
俗
哲
學
家
的
一
員
，
不
過
他
有
自
己
的

一
些
興
趣
。

一
七
五
五
年
萊
辛
在
孟
德
爾
頌
發
表
一
篇
論
文
，
用
了
一
個
至
少
乍
君
之
下
令
人
吃
驚
的
標
題
:
波
普
，

一
個
形
上
學
家
(
2
3
.
。
戶
口
Z
O
E
M
U
F
U
B
w
o
2
)

。
普
魯
士
學
脫
以
亞
力
山
大
﹒
浪
普
(
注
O
H
g
a
o
H
E
3
)

主

張
的
哲
學
系
統
為
題
宣
布
一
項
徵
文
比
賽
，
莫
貝
地
以
為
技
普
的
系
統
已
經
是
萊
布
尼
茲
哲
學
的
摘
要
。
(
徵

文
的
目
的
明
顯
地
是
對
萊
布
尼
茲
的
名
譽
給
予
間
接
打
擊
〉
然
而
，
萊
辛
和
孟
德
爾
頌
辯
稱
，
故
普
只
能
是
一

個
詩
人
或
者
是
形
上
學
家
，
不
能
兩
個
都
是
。
以
事
實
的
觀
點
來
君
，
他
沒
有
哲
學
系
統
。
哲
學
和
詩
是
各
不

相
干
的
事
。
概
念
和
美
感
闊
的
區
別
在
孟
德
爾
頌
的
感
官
的
信
簡

S
H
玄
。
皂
白
開
自
咒
戶
口
音
品
。
P
-
a
u
)

及
別
的
著
作
中
有
更
概
括
的
用
語
表
達
。
在
第
五
封
信
襄
他
說
，
我
們
必
讀
分
辨
「
天
上
的
維
納
斯
」
!
|

由
概
念
的
國
滿
適
當
構
成
，
和
「
地
上
的
維
納
斯
」
或
美
。
美
的
經
驗
不
是
一
種
知
識
，
我
們
不
能
藉
分
析
和

定
義
的
程
序
掌
握
它
。
認
為
我
們
若
能
擁
有
更
完
善
的
認
知
能
力
，
則
我
們
應
該
體
會
到
更
圓
滿
的
美
感
享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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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
這
種
想
法
是
錯
的
。
美
也
不
是
意
欲
意
欲
的
對
象
，
只
要
某
物
是
意
欲
的
對
象
，
它
便
停
正
成
為
美
感
沈

思
和
享
受
的
對
象
，
如
果
它
一
度
是
此
種
對
象
的
話
。
因
此
孟
德
爾
頌
設
定
一
種
不
同
的
能
力
，
他
稱
之
為
「

認
可
能
力
」
(
困
戶
戶
口
宮
品
雪
白
白
α
胃
口
)
。
他
在
晨
間
時
光

(
Z
R
m
o
B
E
E
S
-
3，
一
書
襄
說
，
美
的
一

個
特
別
的
標
記
，
是
它
在
以
平
靜
的
喜
位
中
被
沉
思
。
不
論
我
們
擁
有
它
與
否
，
像
這
樣
堅
持
美
感
況
恩
的
無

關
心
的
特
色
，
孟
德
爾
頌
的
作
品
多
少
是
受
英
國
美
學
理
論
的
影
響
。

宗
教
方
面
，
孟
德
爾
頌
堅
持
上
帝
的
存
在
能
穆
加
以
嚴
格
證
明
，
如
晨
閑
時
光
中
提
出
的
證
明
，
多
少
是

跟
著
法
爾
夫
系
統
的
線
索
走
，
他
接
受
並
為
本
體
論
證
興
辯
護
。
上
帝
是
可
能
的
，
但
是
純
粹
可
能
性
與
最
圓

滿
存
有
的
概
念
不
能
並
立
，
所
以
上
帝
存
在
。

在
費
多
或
論
靈
魂
不
朽
(
可
早
已
。
自
皂
白
皂
白

E
O
C
S
H
O
H
Z
Z
V
E
E
R
-
0

月

m
o
o
-
0
.
:
2
)一
書
中
，

孟
爾
德
頌
試
著
把
柏
拉
圖
現
代
化
，
並
辯
稱
靈
魂
不
只
是
肉
體
的
和
詣
，
也
不
是
似
乎
會
耗
盡
或
消
失
的
可
朽

之
物
。
此
外
，
靈
魂
有
一
種
自
然
的
和
經
常
的
自
我
圓
滿
傾
向
，
但
這
和
神
的
智
慧
和
善
是
有
衝
突
的
，
慨
然

創
造
了
具
有
這
種
自
然
傾
向
和
衝
動
的
人
類
靈
魂
，
叉
令
靈
魂
復
落
入
虛
無
以
致
不
可
能
實
現
自
己
。

因
此
，
哲
學
家
能
移
證
閉
上
帝
的
存
在
、
靈
鬼
不
朽
和
自
然
宗
教
的
基
礎
。
證
興
時
他
只
讀
給
予
一
種
理

論
上
的
真
理
之
證
閉
，
這
是
人
類
心
靈
只
靠
自
己
，
郎
自
發
地
認
知
到
的
，
至
少
以
模
糊
的
方
式
。
但
這
並
不

意
味
國
家
可
以
試
著
去
強
制
統
一
接
受
某
個
特
殊
宗
教
的
信
念
。
也
不
意
味
著
任
何
要
求
其
成
員
有
統
一
信
仰

的
宗
教
團
體
有
資
格
去
請
求
國
家
幫
助
其
目
的
的
達
成
。
國
家
關
涉
的
是
行
為
不
是
信
仰
，
並
且
雖
然
它
應
當

基
於
符
合
，
思
想
自
由
的
考
慮
，
而
應
該
鼓
勵
觀
念
的
思
考
，
那
些
思
考
可
能
產
生
值
得
追
求
的
活
動
，
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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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卻
不
應
該
把
強
迫
的
力
量
由
行
為
領
域
擴
及
於
思
想
領
域
。
寬
容
是
理
想
，
但
是
像
洛
克
所
見
的
，
我
們
無

法
容
忍
那
些
想
用
偏
狹
取
代
寬
容
的
人
。

孟
德
爾
頌
牽
連
到
一
樁
與
雅
可
比
辯
論
史
賓
諾
莎
和
泛
神
論
的
有
名
論
戰
中
，
這
在
下
一
節
討
論
萊
辛
時

將
談
到
一
些
，
因
為
這
場
論
戰
的
起
因
和
萊
辛
所
主
張
的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有
關
。

西洋哲學史

三
一
、

扑
來
土T

當
萊
辛
(
白
。
Z
Z
E

】
山H
U
F
H
m

戶
自

F
o
m
m戶
口
"
.
可
也-
2
)
進
入
萊
比
錫
大

學
，
他
是
以
神
學
研
究
生
入
學
，
但
不

久
為
了
文
學
生
涯
放
棄
神
學
研
究
，
當

然
，
他
是
以
戲
劇
家
、
文
學
家
和
藝
術

評
論
家
最
負
盛
名
。
然
而
，
必
賓
在
哲

學
史
上
給
他
一
個
地
位
，
因
為
縱
使
他

從
未
是
專
業
而
有
系
統
的
哲
學
家
，
像

決
爾
夫
那
樣
，
他
也
對
哲
學
問
題
深
感

興
趣
，
並
且
他
的
某
些
零
碎
觀
念
產
生

7
相
當
程
度
的
影
響
。
不
過
，
遠
比
個
別
觀
念
或
命
題
更
重
要
的
，
是
他
的
作
品
像
是
為
敵
蒙
運
動
的
精
神
給

東辛 (Lessing)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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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的
表
達
，
這
並
不
是
說
他
的
作
品
純
粹
反
映
別
人
的
觀
念
，
像
一
面
鏡
子
一
樣
。
當
然
在
某
些
程
度
上
的
確

如
此
，
例
如
智
者
那
坦

(
Z
E
v
s
e同
宅
。
5
.

可
這
)
一
書
以
戲
劇
形
式
表
達
宗
教
寬
容
的
理
想
，
那
是
歐

蒙
運
動
的
顯
著
特
徵
。
不
過
他
同
時
也
逐
漸
開
拓
取
自
別
人
的
觀
念
，
例
如
，
雖
然
他
受
了
萊
瑪
魯
自
然
神
論

的
一
些
影
響
，
但
他
從
對
史
賓
諾
莎
理
解
的
靈
感
中
將
前
者
部
分
地
開
展
，
把
人
們
引
進
後
來
的
觀
念
論
的
心

靈
裹
，
而
非
平
常
了
解
的
自
然
神
論
所
識
知
的
心
靈
。

我
們
已
經
提
到
，
萊
辛
以
法
芬
標
特
爾
斤
簡
的
標
題
出
版
一
部
分
萊
瑪
魯
的
主
要
著
作
。
他
的
行
為
引
起

其
他
作
家
的
攻
擊
，
當
然
，
尤
其
是
那
些
懷
疑
萊
辛
是
作
者
並
且
本
人
同
時
叉
不
贊
同
斤
簡
觀
點
的
人
，
但
事

實
上
萊
辛
的
宗
教
觀
點
與
萊
瑪
魯
並
不
相
同
。
後
者
確
信
自
然
宗
教
的
基
本
真
理
可
以
嚴
密
地
誼
閉
，
反
之
萊

辛
相
信
沒
有
一
個
宗
教
信
仰
系
統
可
以
由
普
遍
有
教
論
證
加
以
證
閉
，
信
仰
是
基
於
內
在
的
體
驗
，
不
是
理
論

的
證
興
。

再
者
，
萊
辛
不
贊
成
萊
瑪
魯
對
實
證
'
獨
斷
宗
教
的
態
度
，
我
們
不
能
接
受
理
性
主
義
自
然
神
論
者
對
自

然
宗
教
真
理
|
|
它
能
用
理
性
證
蚵
|
|
和
所
謂
天
敵
宗
教
的
教
條
l
l

它
必
為
敵
蒙
者
所
反
對
|
|
這
兩
者

之
間
作
尖
銳
的
區
別
。
當
然
我
不
是
想
暗
示
萊
辛
接
受
正
統
教
義
下
的
天
敵
觀
念
，
他
排
斥
像
是
把
聖
經
當
作

為
不
容
置
疑
之
敵
示
的
觀
念
，
而
他
本
人
則
是
高
度
批
評
主
義
的
先
鋒
，
後
者
在
十
九
世
紀
蔚
為
風
尚
。
不
過

他
確
相
信
宗
教
觀
念
和
信
仰
的
價
值
是
由
它
們
在
行
為
上
的
教
果
或
它
們
以
良
好
方
式
影
響
行
為
的
能
力
來
作

判
斷
。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方
式
早
已
存
在
，
不
僅
在
新
約
的
教
規
確
立
之
前
，
更
在
福
音
書
寫
作
之
前
，
而
且
對

經
書
的
批
評
並
不
能
影
響
這
種
生
活
方
式
的
價
值
。
因
此
顯
然
地
，
如
果
所
有
宗
教
信
仰
最
終
落
實
在
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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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並
且
如
果
其
價
值
主
要
是
由
他
們
促
進
道
德
圓
滿
的
程
度
來
衡
量
，
那
麼
自
然
神
論
的
區
別
自
然
宗
教
的

理
性
可
證
間
真
理
和
基
督
宗
教
人
為
的
教
條
，
便
會
漸
漸
消
失
和
不
見
。
萊
辛
對
基
督
教
條
的
解
釋
不
是
正
統

的
解
釋
，
但
是
這
卻
使
他
賦
予
基
督
宗
教
更
多
的
肯
定
價
值
，
比
理
性
主
義
自
然
神
學
家
覺
得
能
給
的
更
多
。

當
然
萊
辛
不
是
意
味
著
絕
不
可
能
有
較
好
的
理
由
可
用
以
接
受
某
一
宗
教
或
哲
學
立
場
而
不
接
受
另
一
種

立
場
，
但
是
對
他
而
言
，
那
是
真
理
程
度
比
較
的
問
題
，
是
無
限
地
趨
近
絕
對
真
理
﹒
而
不
是
任
何
特
定
時
刻

達
到
最
終
和
普
遍
有
殼
的
絕
對
真
理
。
他
有
一
段
著
名
的
談
話
象
徵
了
這
個
觀
點
，
即
如
果
上
帝
右
手
給
他
全

部
的
真
理
，
而
左
手
給
的
是
對
真
理
的
無
丘
境
追
求
，
那
麼
他
會
選
擇
左
手
，
部
使
它
意
味
著
他
將
永
遠
嘗
試

錯
誤
。
只
有
上
帝
才
擁
有
純
粹
和
最
終
的
真
理
。

這
種
態
度
很
不
尋
常
地
未
受
到
來
自
不
同
理
由
的
批
判
。
例
如
，
一
個
經
常
出
現
的
反
駁
是
研
然
萊
辛
否

認
人
擁
有
絕
對
不
變
的
真
理
，
他
便
沒
有
分
辨
真
理
等
級
的
標
準
。
他
的
確
可
以
堅
持
真
理
的
等
級
是
按
照
它

們
各
類
行
為
的
傾
向
來
作
傾
判
斷
。
但
是
有
個
問
題
閉
顯
地
出
現
，
是
關
於
較
好
和
較
差
的
行
為
模
式
間
的
判

別
、
和
道
德
行
為
模
式
間
的
判
別
等
這
類
的
問
題
。
我
們
在
此
不
可
能
進
入
這
些
問
題
的
討
論
，
只
要
順
便
指

出
有
這
類
問
題
的
發
生
就
移
了
。
在
概
論
萊
辛
思
想
上
相
關
的
重
點
，
反
而
是
從
自
然
神
學
家
的
理
性
主
義
態

度
轉
換
成
「
動
感
的
」
|
|
用
不
著
說
「
流
動
的
」
|
!
真
理
概
念
。
這
種
真
理
觀
以
後
又
出
現
與
萊
辛
思
想

完
全
不
同
的
脈
絡
襄
。

萊
辛
的
真
理
觀
與
他
的
歷
史
觀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在
人
穎
的
教
育
(
U
Z
F
且
o
v
g
m色
。m
E
S
E
E
I

口

m
E
b
r
o
-
o
c
v
F
3

∞
。
)
一
書
中
，
他
肯
定
「
天
敵
之
於
全
人
類
，
一
如
教
育
之
於
個
人
」
@
。
教
育
是
對
個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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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敵
示
，
而
天
敵
卻
是
對
整
個
人
類
不
斷
的
教
育
，
因
此
對
萊
辛
而
言
，
天
敢
指
的
是
在
歷
史
的
神
對
人
類

的
教
育
，
它
是
持
續
進
行
的
過
程
，
現
在
仍
然
在
發
生
，
並
且
也
將
持
續
到
未
來
。

再
者
，
天
獻
作
為
普
遍
而
言
的
人
類
的
教
育
類
位
於
個
人
的
教
育
。
兒
童
是
藉
著
現
顯
的
賞
罰
來
教
育

他
;
而
在
人
類
的
嬰
見
時
期
，
上
帝
所
能
給
予
的
「
唯
一
的
宗
教
或
法
律
，
便
是
令
其
于
民
因
為
遵
奉
與
否
，

而
於
此
世
祈
福
或
殃
禍
之
宗
教
」
@
。
因
此
人
類
的
嬰
見
時
期
多
少
和
舊
約
中
所
載
相
符
，
接
著
便
是
與
新
約

相
符
的
人
類
少
年
或
青
年
期
，
追
求
道
德
行
為
的
崇
高
動
機
取
代
現
世
的
賞
罰
，
而
居
於
顯
著
之
地
位
，
並
且

接
受
了
靈
魂
不
朽
及
永
恆
的
賞
罰
的
教
誨
。
同
時
上
帝
的
觀
念
由
以
色
列
的
耶
和
華
﹒
發
展
成
全
世
界
人
的
天

矢
，
以
心
靈
內
在
淨
化
的
理
想
作
為
天
國
的
預
備
之
路
，
取
代
為
連
世
間
榮
華
富
貴
的
而
傲
的
單
純
外
在
的
法

律
服
從
。
的
確
，
基
督
徒
把
基
督
的
教
誨
加
上
了
自
己
神
學
的
思
辨
，
但
我
們
要
認
可
其
中
的
正
面
價
值
﹒
因

為
它
們
刺
激
了
理
性
的
發
揮
，
並
且
經
由
它
們
人
們
才
習
慣
於
思
考
精
神
的
事
物
。
萊
辛
有
提
到
並
把
一
些
特

別
的
教
條
合
理
化
，
不
過
重
點
並
不
在
於
他
合
理
化
它
們
，
而
在
於
他
見
到
其
中
的
正
面
的
價
值
。
在
這
一
點

上
，
他
期
待
著
黑
格
爾
，
而
不
是
回
顧
自
然
神
學
家
。
最
後
是
人
類
的
壯
年
期
，
「
一
個
嶄
新
永
恆
的
福
音
時

代
必
定
降
臨
，
它
在
新
約
的
初
級
經
書
中
已
經
許
諾
給
我
們
」
@
。
「
初
級
經
書
」
一
詞
並
不
是
一
個
亂
用
的

詞
，
對
萊
辛
來
說
，
舊
約
聖
經
相
對
於
新
約
聖
經
的
而
言
是
初
級
經
書
包
Z
S
S
Z
H
σ
Z
G
H
H
O
G
-

，
而
新
約
相

對
於
下
一
階
段
的
神
的
敵
示
而
言
也
是
初
級
經
書
。
在
這
天
獻
的
第
三
階
設
，
人
們
是
為
了
善
而
行
善
，
不
是

為
了
獎
賞
，
不
論
天
上
或
人
間
的
。
因
此
萊
辛
注
重
人
類
的
道
德
教
育
，
還
是
一
個
無
正
境
的
過
程
，
萊
辛
甚

至
暗
示
一
種
輪
姐
或
投
胎
轉
世
的
理
論
。
說
他
主
張
這
個
理
論
是
過
失
了
些
，
他
在
一
系
列
的
問
題
中
暗
示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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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理
論.• 

「
個
別
的
人
為
何
不
能
在
此
世
上
多
待
一
遭
;
是
否
因
為
這
個
假
設
太
古
老
而
很
荒
謬
?
為
什
麼
我

不
像
獲
得
新
知
識
、
新
能
力
一
樣
頻
繁
地
重
回
此
間
?
」
@

一
七
八
三
年
耶
可
比
Q
n
g
E
)
(
他
的
觀
點
在
下
章
將
有
概
述
)
寫
信
給
孟
德
爾
頌
提
到
他
曾
在
萊
辛

死
前
不
久
曾
造
訪
他
，
萊
辛
曾
公
開
承
認
自
己
是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者
。
這
個
聲
問
令
耶
可
比
大
吃
一
驚
，
因
為

他
認
為
泛
神
論
只
不
過
是
無
神
論
的
代
詞
。
至
於
孟
德
爾
頌
，
他
不
是
泛
神
論
者
，
但
卻
對
耶
可
比
的
信
感
到

生
氣
與
不
悅
。
他
認
為
這
不
僅
是
攻
擊
萊
辛
，
也
是
攻
擊
他
，
即
使
是
間
接
的
，
因
為
他
正
打
算
出
版
萊
辛
的

作
品
;
因
此
在
晨
問
時
光
一
書
中
，
他
反
過
來
攻
擊
耶
可
比
，
後
者
對
此
也
發
表
一
篇
回
答
，
連
同
他
與
孟
德

爾
頌
的
通
信
一
起
出
版
。
赫
爾
德
(
閏
月
已2
)
和
歌
德

(
G
S
H
F
0
)
也
被
捲
入
了
這
場
爭
論
，
兩
人
都
反
對
耶

可
比
把
史
賓
諾
莎
的
學
說
和
無
神
論
混
為
一
談
。

萊
辛
對
耶
可
比
說
的
話
似
乎
是

•• 

正
統
教
義
的
上
帝
觀
念
對
他
已
經
不
再
有
用
，
上
帝
是
一
也
是
所
有
，

而
如
果
他
必
氯
稱
自
己
為
任
何
人
的
門
徒
，
他
只
能
說
出
史
賓
諾
莎
的
寫
字
。
即
使
我
們
容
許
萊
辛
可
能
是
嚇

唬
耶
可
比
作
樂
，
但
似
乎
不
可
置
疑
的
是
他
受
到
史
賓
諾
莎
的
影
響
，
並
且
他
承
認
自
己
後
期
的
上
帝
觀
念
和

這
位
偉
大
猶
太
哲
學
家
之
間
有
一
種
親
密
關
係
。
例
如
萊
辛
相
信
，
人
的
行
為
是
受
決
定
的
，
世
界
是
一
個
最

終
以
上
帝
為
普
遍
原
因
的
系
統
。
再
者
，
他
很
明
顯
的
暗
示
一
切
事
物
都
包
含
在
神
性
存
有
中
，
要
證
興
此
點

我
們
只
要
考
察
一
下
像
是
論
上
帝
以
外
事
物
的
實
在
性
(
O口
岳

o
m
g
z

司
已
斗
E
品
。

E
m
E
O
G
a
)為

題
的
文
章
，
該
文
是
孟
德
爾
頌
而
寫
的
鐘
丈
。
他
提
到
存
在
事
物
不
同
於
它
們
神
里
的
觀
念
的
理
論
，
他
問

道
:
「
為
什
麼
上
帝
對
實
在
物
擁
有
的
觀
念
不
應
該
是
實
在
物
本
身
?
」
它
可
能
產
生
這
樣
的
反
駁
:
如
此
上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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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的
不
變
本
質
中
會
有
偶
然
事
物
存
在
。
但
「
你
難
道
不
會
想
到
，
當
你
被
迫
把
偶
然
事
物
的
觀
念
歸
屬
給
上

帝
時
，
偶
然
事
物
的
觀
念
不
就
是
偶
然
的
觀
念
嗎
?
」
無
疑
地
萊
辛
賦
予
個
體
性
史
賓
諾
莎
更
多
的
價
值
;
並

且
如
我
們
所
知
，
他
非
常
強
調
歷
史
運
動
朝
向
一
個
目
標
|
|
道
德
的
圓
滿
，
因
此
他
的
理
論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期
望
著
後
來
注
重
歷
史
發
展
的
觀
念
論
而
非
回
顧
向
史
賓
諾
莎
。
不
過
問
題
不
是
萊
辛
有
沒
有
正
確
地
解
釋
史

賓
諾
莎
，
而
是
他
對
耶
可
比
的
談
話
裹
，
是
否
具
有
自
述
性
的
真
實
。
顯
然
似
乎
是
有
的
。

當
然
在
某
個
意
義
下
，
所
謂
的
泛
神
論
論
戰

(
3
E
Z
Z
B口
凹
的g
F
3
E
E
Z
B
g
E
B
S

自
己
不
是

很
有
收
獲
的
。
泛
神
論
是
不
是
無
神
論
代
名
詞
的
這
問
題
，
最
好
由
名
詞
定
義
來
解
決
。
不
過
這
場
論
戰
激
起

對
史
賓
諾
莎
哲
學
感
興
趣
的
教
果
，
關
於
後
者
的
觀
念
是
模
糊
而
不
精
確
的
。

在
美
學
理
論
的
領
域
，
萊
辛
在
他
勞
康

(
F
g
w
g
p
口
小
小
)
一
書
中
，
著
手
從
事
分
析
詩
和
造
型
藝
術

亦
即
繪
畫
與
雕
刻
|
|
間
各
自
的
不
同
特
色
，
偉
大
的
批
評
家
雄
克
曼
(
3
n
E
g
g
-
-
2
斗
1
2
)
曾
評

論
指
出
梵
帝
崗
(
〈
M
H
H
Z
S
)
的
勞
康

(
F
S
E
8
)
的
藝
術
成
果
堪
比
美
詩
人
維
吉
爾

(
5品
已
)
在
挨
內
亞

(
〉g
且
已
)
詩
篇
中
對
希
臘
神
話
勞
康
神
的
故
事
描
述
。
萊
辛
以
此
評
論
作
他
的
出
發
點
。
我
們
在
談
故
普
事

件
已
經
知
道
他
如
何
把
詩
和
哲
學
截
然
劃
分
。
勞
康
一
書
中
，
他
堅
持
詩
所
關
心
的
是
基
現
人
的
行
為
，
並
且

藉
此
而
星
現
靈
魂
的
生
命
，
因
此
，
他
指
責
寫
景
描
述
式
的
詩
;
而
雕
刻
所
關
涉
的
是
肉
體
的
呈
現
，
尤
其
是

理
想
上
的
肉
體
之
美
;
進
而
萊
辛
試
著
指
出
不
同
的
藝
術
如
何
因
其
材
料
而
決
定
了
各
自
的
特
色
。

如
果
人
的
行
為
是
詩
的
特
有
題
材
，
對
戲
劇
而
言
，
則
特
別
具
確
，
萊
辛
在
其
漢
堡
的
戲
劇
顧
閱
(

囡
"
白
宮
門
"
凹
的

C
V
O
U
S
B
m
E
旦
夕
=
忌
，
。
)
一
書
中
關
照
了
這
個
主
題
。
該
書
中
他
堅
持
戲
劇
的
統
一
性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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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一
性
主
要
在
於
情
節
的
統
一
。
依
萊
辛
的
君
法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詩
學
屯
。
。
去
間
)
是
對
偉
大
希
臘
悲
劇
反

省
的
成
果
，
「
就
像
歐
幾
里
德
原
理
(
盟
。
但
g
a

旦
出

5

出
已
)
一
樣
是
絕
對
正
確
的
作
品
」
(
漢
堡
的
戲
劇

顧
問
最
後
一
章
)
。
同
時
他
強
烈
抨
擊
對
戲
劇
「
三
律
」
令

V
H
O
O
S
E
2
)的
法
國
式
偏
見
，
他
們
堅
持
時

間
和
地
點
的
統
一
作
為
戲
劇
的
主
要
特
徵
'
是
誤
解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
如
果
他
們
是
對
的
，
則
莎
士
比
亞
就
不

是
一
個
真
正
的
戲
劇
家
。
萊
辛
也
取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悲
劇
目
的
陳
述
:
「
淨
化
憐
憫
與
恐
懼
」
'
僥
憫
在
字

義
解
釋
為
同
情
，
而
恐
懼
則
為
自
街
。
此
外
，
亞
里
斯
多
德
正
確
的
在
摸
摸
中
發
現
藝
術
的
本
質
。
戲
劇
模
擬

人
的
行
為
，
悲
劇
模
擬
或
呈
現
人
的
行
為
的
統
一
性
，
藉
著
引
起
並
純
化
憐
憫
和
恐
懼
的
情
憬
而
使
人
精
神
趨

於
高
貴
。
因
此
，
它
具
有
道
德
的
目
的
。

這
樣
有
點
零
亂
而
且
總
之
是
不
當
的
觀
察
，
的
確
對
萊
辛
作
為
一
個
美
術
批
評
家
給
予
極
端
不
恰
當
的
描

述
。
在
提
出
哲
學
或
美
學
理
論
的
新
觀
念
上
，
他
確
實
不
是
一
個
有
原
創
性
的
思
想
家
。
在
美
學
領
域
他
受
法

國
、
英
國
和
瑞
士
作
家
的
影
響
極
躁
，
至
於
戲
劇
，
則
受
亞
旦
斯
多
德
影
響
。
不
過
就
算
他
的
大
部
分
觀
念
都

可
以
在
其
他
地
方
找
到
類
似
的
，
他
卻
有
本
事
使
這
些
生
動
起
來
恥
至
少
在
這
意
轟
下
他
是
有
原
創
性
和
創
造

力
的
。
勞
康
一
書
的
序
言
中
，
他
談
到
「
我
們
德
國
人
不
缺
系
統
的
著
作
」
，
他
自
己
的
著
作
起
鮑
姆
加
登
也

許
不
移
系
統
和
簡
餌
，
但
他
卻
可
以
自
誇
'
相
對
於
後
者
所
承
認
其
美
學
一
書
中
的
例
子
多
取
自
蓋
胥
納
(

白
白
自
品
的
著
作
，
「
我
自
己
的
例
子
有
較
更
多
材
料
來
源
的
味
道
」

o

換
言
之
，
基
於
一
個
本
身
是
戲
劇
家

和
詩
人
的
期
待
，
他
努
力
把
自
己
的
美
學
反
省
建
立
在
實
際
藝
術
與
文
學
作
品
的
思
考
上
。
因
此
無
疑
可
以
確

定
:
萊
辛
的
心
靈
轉
離
形
式
主
義
，
並
且
不
管
他
個
人
的
觀
念
有
多
麼
受
惠
於
其
他
作
家
，
他
提
出
它
們
而
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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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了
不
同
的
和
進
一
步
的
反
省
。
同
樣
說
法
適
用
於
他
對
其
他
領
域
，
像
形
上
學
、
歷
史
、
哲
學
的
觀
察
上
。

四
、
心
理
學

德國敵蒙運動〈二〉

敵
蒙
運
動
期
間
在
德
國
開
始
了
對
心
理
學
的
研
究
，
這
方
面
的
重
要
人
物
之
一
是
泰
坦
斯

(
E
E
E

Z
W
E
E

斗
E
S
P
H

斗
u
a
i戶
∞
。
斗
)
，
有
一
段
時
間
他
任
教
於
基
爾
(
罰
。
同
)
大
學
，
一
七
八
九
年
他
接
受
哥

本
哈
根
大
學
的
邀
請
，
接
掌
一
個
大
學
的
職
務
。

泰
坦
斯
思
想
的
整
體
傾
向
，
是
調
解
英
國
經
驗
論
哲
學
和
大
陸
理
性
論
哲
學
。
他
絕
不
是
反
形
上
學
的

人
。
事
實
上
，
他
出
過
有
關
形
上
學
和
上
帝
存
在
證
闋
的
書
，
在
其
中
他
肯
定
形
上
學
和
形
而
上
證
間
的
可
能

性
和
有
致
性
，
而
同
時
他
也
努
力
弄
清
楚
為
什
麼
普
通
為
人
接
受
的
形
上
學
立
場
如
此
稀
少
。
不
過
他
堅
持
心

理
學
不
可
以
始
於
形
上
的
預
設
，
而
是
始
於
心
理
現
象
的
分
析
，
雖
然
這
種
分
析
可
以
對
靈
魂
的
形
而
上
反
省

基
礎
。
在
此
我
們
君
到
了
調
解
傾
向
的
一
例
，
對
此
傾
向
剛
才
已
有
說
明
。

根
攘
泰
坦
斯
的
君
法
，
內
省
必
領
構
成
科
學
心
理
學
的
基
礎
，
但
是
靈
魂
只
在
其
活
動
中
意
識
到
自
己
，

而
對
這
些
活
動
的
意
識
則
只
因
其
為
心
靈
現
象
的
產
物
。
靈
魂
不
是
本
身
直
觀
的
直
接
對
象
，
因
此
在
分
類
靈

魂
的
能
力
或
機
能
、
以
及
嘗
試
確
定
靈
魂
的
性
質
，
以
作
為
其
活
動
的
原
因
時
，
我
們
必
然
要
依
賴
假
設
。

泰
坦
斯
認
為
感
情
是
可
被
分
辨
的
靈
魂
活
動
和
理
智
、
意
志
二
者
一
樣
;
理
智
是
如
思
考
、
想
像
之
類
的

靈
魂
活
動
，
意
志
則
是
靈
魂
藉
以
產
生
不
屬
於
心
靈
現
象
的
變
化
(
如
車
體
移
動
)
的
活
動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區
分
靈
魂
的
三
種
能
力
，
理
智
、
意
志
和
感
情
;
感
情
被
描
述
為
靈
魂
的
接
受
性
或
可
變
性
。
然
而
他
提
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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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假
設
，
這
三
種
能
力
最
後
可
還
原
到
一
個
基
本
能
力
，
感
情
或
主
動
的
能
力
，
它
能
移
漸
趨
完
善
。
何
在
這
靈

魂
活
動
的
可
完
善
性
中
，
人
和
動
物
的
區
別
尤
其
顯
著
。

泰
坦
斯
的
人
類
本
性
及
其
發
展
之
哲
學
論
文(
N
M
E
N
S
忌
E
S
N
M
叫Z
R
N
冒

§
H
H
N
h
§
§
h
q
h
H
M
H

夷
為

Q
B
h叫
L
a
M

b
§
鼠
忌
這
喜
于
h
w
e
。
F
N
U
可

U
Y
M
Y
)
一
書
顯
示
一
種
卓
越
的
心
理
學
的
分
析
信
路
，
另
一
個
相
當
不
同
的
進
路

表
現
在
封
克
羅
伊
茲
(
閑
自
己
間
注
目
可4B
C
E
N
-
=

立
l

斗
。
)
的
靈
魂
論
(
阿
Z
R
G
S

志
為
旬
章
F
N
蚓
、
的
句
)
。

封
克
羅
伊
茲
在
泰
坦
斯
之
後
像
後
者
一
樣
，
努
力
調
解
英
國
和
歐
陸
(
萊
布
尼
茲
)
的
靈
魂
哲
學
，
並
且
也
和

與
泰
坦
斯
一
樣
，
他
堅
持
心
理
學
的
經
驗
性
基
礎
。
不
過
他
關
心
的
是
調
解
萊
尼
茲
把
靈
魂
當
作
簡
單
實
體
或

單
子
的
觀
點
與
休
姆
對
自
我
的
現
象
解
析
。
封
克
羅
伊
茲
同
意
休
姆
所
說
，
我
們
不
能
發
現
一
個
像
點
一
樣
沒

有
外
延
的
形
上
自
我
，
但
是
他
反
對
允
許
自
我
分
解
成
割
裂
分
離
的
現
象
。
自
我
的
確
有
部
分
，
在
這
意
義
上

它
是
有
延
展
的
，
但
是
部
分
不
能
分
開
。
這
種
靈
魂
的
部
分
的
不
可
分
開
性
使
得
靈
魂
與
物
質
不
同
，
並
構
成

肯
定
靈
魂
不
朽
的
理
由
，
雖
然
這
個
肯
定
的
最
後
根
攘
是
要
在
神
的
歐
示
中
找
到
。

這
兩
人
之
中
當
然
泰
坦
斯
對
心
理
學
的
發
展
比
較
重
要
。
如
我
們
所
知
，
他
堅
持
一
種
精
確
的
分
析
進

路
，
但
他
同
時
把
分
析
性
心
理
學
和
人
性
及
其
發
展
的
整
體
哲
學
相
連
，
像
他
主
要
著
作
的
標
題
所
指
示
的
那

樣
。
在
他
想
來
我
們
應
該
不
僅
僅
研
究
諸
如
人
類
觀
念
在
經
驗
中
的
起
源
問
題
，
而
是
人
類
理
性
生
命
的
整
體

成
長
直
到
其
表
達
在
不
同
的
科
學
中
。
此
外
，
他
堅
持
感
情
是
一
種
獨
特
的
「
能
力
」
'
這
便
指
示
了
對
於
藝

術
和
文
學
領
域
中
感
情
和
感
性
生
命
之
表
達
的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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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教
育
理
論

德國敵蒙運動(二)

盧
梭
的
愛
彌
見
一
書
對
德
國
敵
蒙
運
動
時
期
教
育
理
論
的
影
響
相
當
可
觀
，
例
如
巴
士
陶
(
E
E
S

回
O
F
R
門
戶
一
切
白
色
。
t
F

可
N
們
1
8
)
就
受
到
影
響
。
他
是
各
種
教
育
論
著
一
大
部
名
為
初
級
教
育
叢
書
S
E
E
l

g

宙
門
詞
。
門
阿
旦
斗
志
的
作
者
，
此
書
之
設
計
，
對
教
師
是
作
為
百
科
全
書
，
對
父
母
和
子
女
則
是
教
科
書
。

巴
士
陶
受
盧
梭
的
自
然
教
育
觀
點
所
激
發
，
但
是
他
的
教
育
理
論
並
沒
有
由
於
文
明
有
害
於
人
類
這
個
預
設
而

變
得
復
雜
。
因
此
他
才
能
移
主
張
教
育
的
方
針
和
目
的
是
為
了
使
兒
童
預
備
過
一
種
為
公
共
幸
福
而
服
務
的
愛

國
、
快
樂
生
活
。
在
教
學
方
法
的
觀
點
上
，
他
受
康
曼
紐
色
。

E
S
E
m
-
-
u
s
-
-小
己
)
的
影
響
，
後
者
是
大

教
學
法
(
可
穹
的
B
a
b
m
h
h
H
h
泛
的
)
一
書
的
作
者
。

著
名
的
瑞
士
教
育
家
裴
斯
塔
羅
齊
亡
。
V
胸
口
囡
囡
O
F
E
Z
F
M
H
o
m
s
-

。
N
N
r
口
h
E
l
E
M斗
)
也
感
受
到
他
影
響

了
德
國
平
民
教
育
(
〈
。H
S
E
E
-
2
)
或
初
級
教
育
的
發
展
。
但
是
在
裴
塔
羅
齊
裹
，
如
同
在
巴
士
陶
那
裹
，
我

們
發
現
他
們
為
了
社
會
生
活
而
強
調
教
育
。
他
非
常
重
靚
家
庭
及
鄉
村
社
區
教
育
，
以
及
一
故
而
言
的
稱
育
，

作
為
社
會
改
革
的
最
好
工
具
，
當
然
還
是
假
設
教
育
不
僅
培
育
知
性
的
發
展
，
還
培
育
德
性
的
發
展
。

巴
士
陶
有
一
段
時
間
是
道
德
哲
學
教
授
，
但
是
裴
斯
塔
羅
齊
根
本
不
是
哲
學
家
，
在
此
討
論
他
在
教
育
方

面
特
別
觀
點
，
實
屬
不
恰
當
，
不
論
他
在
教
育
理
論
史
的
名
氣
有
多
大
。
我
們
只
讀
指
出
德
國
的
敵
蒙
運
動
像

其
他
地
方
一
樣
產
生
了
它
的
教
育
理
論
家
。
在
英
國
有
洛
克
，
在
法
國
有
盧
梭
，
在
德
國
和
瑞
士
有
巴
士
陶
和

裴
斯
塔
羅
齊
。
以
社
會
生
活
為
目
的
的
教
育
觀
點
，
以
後
兩
者
為
代
表
，
與
歐
蒙
運
動
整
體
的
思
想
方
向
是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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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的
。附

監

@ 

由
A
F、
他
對
教
育
的
關
心
，
致
使
排
特
烈
拒
絕
允
許
教
宗
克
東
門
十
由
世
(
2
3

書
(
因
已
-
)
在
其
領
地
上
湖
行
，
壓
迫
耶
鯨
舍
。
他
不
希
望
耶
穌
會
信
徒
的
學
校
遭
到
解
散
。

們
眩
目
。
2

M
M〈
〉
尚
未

@ 

第
一
節
。

@ 

人
類
的
教
育
，
第
十
七
節
。

同
上
，
第
十
六
節
。

@ @ 

同
上
，
第
九
回
|
|
入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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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a入l
l
|
赫
德
|
|
耶
可
比
|
i
結
論

、
以
M
H

曼

與歐蒙運動的決裂

法
爾
夫
去
世
那
→
年
，
一
個
完
全
與
他
不
同
類
型
的
人
，
哈
曼

(
E
E
S
G
g
品
回
ω
B
g
D
=
u
o
l
g
)

正
值
二
十
四
歲
。
訣
爾
夫
是
一
個
庸
大
體
系
的
創
造
者
，
而
哈
曼
並
不
需
要
哲
學
體
系
。
訣
爾
夫
代
表
了
抽
象

作
用
和
推
論
理
性
的
能
力
，
而
哈
曼
厭
惡
他
認
定
為
井
面
抽
象
作
用
的
東
西
，
反
對
推
論
理
性
的
專
制
。
法
爾

夫
追
求
清
楚
和
現
白
的
觀
念
，
而
哈
曼
處
理
神
論
之
言
，
這
使
他
贏
得
北
方
的
男
巫
(
岩
前
月3
祇
教
祭
司
(

宮
"
品5
)
的
頭
銜
。
換
言
之
，
哈
曼
把
矛
頭
對
準
敵
蒙
運
動
的
理
性
主
義
，
那
對
他
來
說
代
表
邪
魔
而
非
神
聖

理
性
的
力
量
。

哈
曼
是
柯
尼
斯
堡
當
地
人
，
一
種
不
穩
定
的
性
格
使
他
學
了
一
科
又
一
科
、
工
作
換
過
一
個
又
一
個
，
範

團
從
家
庭
教
師
到
商
圈
裹
的
小
職
員
，
有
一
段
時
間
他
落
魄
到
極
度
貧
窮
和
內
心
痛
若
的
境
地
，
他
把
自
差
投

入
聖
經
的
研
究
，
開
展
了
極
端
的
敬
虔
主
義
，
成
為
他
作
品
的
特
色
。
他
把
赫
德
和
耶
可
比
算
在
朋
友
之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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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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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直言

因持當 令曼 (Hamann) 像

。著作
他相人耍 一響當特張過合 他醒過與
以同類特 些，程色， ，擺 強，當康
為的的色哈史特度的他即在似烈開康德
語見發之曼家別的觀衰使哲乎的始德也
言解閉一的誇是影念達缺學北批出由保
是，物，反大對響，對乏史方判版獨持
上不，是理渲赫，當歐系中的康三斷支
帝過當宗性染德即然蒙統申男德犬的善
溝他作教主。的便也連並霆巫的批迷關
通不一方義 ，他產動帶臥並哲判夢係
的滿種面的 曾的生反有，不學時中，

某意機的主 被影相彈誇不適。，驚不



與歐蒙運動的決裂

種
神
都
方
法
，
一
種
神
的
敵
示
，
此
外
，
哈
壘
相
信
特
別
是
詩
，
並
非
理
性
的
產
物
。
相
反
的
，
如
他
在
「
美

學
簡
述
」
(
〉
宣
言
泣
。m
g
n
Z

口

E
V
o
-
-
)
(
收
錄
在
一
個
語
言
學
者
的
改
革
運
動
(
而
這
個
泛
的
的
吐
氣MM
E
i

玄
。
E
M
F
N
u
d
h
w
)
一
書
裹
，
詩
是
人
類
的
母
語
。
原
始
人
的
語
言
只
是
感
覺
和
情
緒
，
他
們
只
了
解
圖
像
。

正
是
在
一
音
樂
、
歌
唱
、
詩
詞
中
，
他
們
表
達
了
自
己
。
甚
至
，
偉
大
的
詩
篇
也
不
是
什
麼
高
級
理
性
的
產
物
，

不
能
把
它
歸
諸
理
解
和
觀
察
法
則
的
高
級
能
力
。
荷
馬
和
莎
士
比
亞
是
憑
天
才
而
創
造
他
們
的
作
品
，
而
不
是

應
用
以
理
智
加
以
瞭
解
的
規
則
。
然
而
什
麼
是
天
才
?
天
才
是
神
賦
予
靈
感
的
先
知
，
語
言
和
藝
術
是
歇
一
涼
的

產
物
。當

然
，
這
樣
的
陳
述
可
以
給
→
個
簡
單
而
常
識
性
的
解
釋
，
例
如
，
像
歌
德
說
的
，
如
果
上
帝
的
確
是
創

造
了
人
，
並
且
如
果
語
言
對
與
動
物
有
別
的
人
是
自
然
的
，
那
麼
上
帝
確
實
是
創
造
了
語
言
。
任
何
神
論
者
(

或
在
此
事
上
的
泛
神
論
者
)
都
早
已
將
天
才
歸
諸
上
帝
的
傑
作
，
但
是
啥
曼
以
帶
著
神
都
色
彰
的
神
論
方
式
來

表
達
，
意
味
著
他
想
說
得
更
多
，
雖
然
很
難
指
出
他
究
竟
要
說
的
是
什
麼
@
。
無
論
如
何
，
他
不
滿
足
於
像
是

只
堅
持
人
的
語
言
的
自
然
性
質
，
把
它
與
理
性
發
閥
的
觀
念
分
離
開
，
他
也
堅
持
其
神
的
根
源
。

再
者
，
哈
曼
並
不
滿
足
於
只
攻
擊
推
論
理
性
的
專
制
和
它
假
裝
的
全
能
，
而
准
許
上
帝
和
神
聖
敵
示
的
信

仰
在
人
的
生
命
中
共
有
一
個
位
置
。
他
的
敬
虔
主
義
使
他
鄙
祖
理
性
，
並
在
限
制
理
性
的
權
力
上
找
樂
趣
。
有

意
思
的
是
他
認
為
有
詩
的
天
才
，
沒
有
科
學
的
天
才
，
我
們
不
能
稱
大
科
學
家
為
天
才
，
因
為
他
們
理
性
工

作
，
理
性
不
是
具
有
靈
感
的
器
官
。
在
宗
教
領
城
上
，
不
僅
改
爾
夫
的
自
然
神
學
是
極
不
恰
當
，
而
且
為
信
仰

之
故
要
拋
棄
它
。
再
者
，
當
哈
蠱
的
歷
史
觀
點

f
!

歷
史
是
為
上
帝
的
話
語
或
自
我
顯
現
作
註
釋
l
l

對
赫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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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生
極
大
的
影
響
時
，
後
者
使
用
瘦
神
的
來
頭
而
試
著
用
科
學
方
法
來
詮
釋
歷
史
，
卻
令
前
者
困
惑
不
已
。
哈

曼
眼
中
的
歷
史
，
像
聖
經
一
樣
，
有
一
種
全
在
神
都
或
「
真
實
」
的
意
義
，
由
上
帝
來
敵
示
，
而
不
是
理
性
耐

心
故
故
不
倦
的
努
力
所
得
到
。
換
言
之
，
哈
曼
傾
向
於
將
新
的
概
念
用
在
歷
史
的
了
解
上
，
亦
即
聖
經
的
真
義

應
是
由
聖
靈
敵
示
給
默
禱
的
個
別
信
仰
者
。
不
論
聖
經
或
歷
史
，
更
深
刻
詮
釋
是
上
帝
一
個
人
的
事
。

儘
管
如
此
，
如
果
哈
曼
值
得
哲
學
家
給
于
起
碼
的
考
慮
，
意
即
注
意
到
敵
的
對
論
者
，
我
們
就
不
能
草
率

地
只
把
哈
曼
當
成
一
個
敬
虔
主
義
者
。
他
認
為
歷
史
是
神
的
敵
示
，
是
天
意
所
為
，
此
觀
點
為
赫
德
接
受
並
在

不
久
的
未
來
具
有
相
當
重
要
性
。
因
為
這
個
觀
點
確
實
轉
變
成
一
個
思
辨
哲
學
體
系
，
構
成
黑
格
爾
歷
史
哲
學

不
可
少
的
部
分
，
那
對
哈
曼
而
言
廳
該
是
他
不
能
接
受
的
理
性
主
義
的
表
達
。
可
是
，
哈
曼
的
反
理
性
主
義
充

滿
對
抽
象
作
用
的
不
悅
，
那
並
非
出
於
單
純
的
偏
見
，
所
以
對
此
題
目
作
一
個
簡
鐘
的
說
間
是
必
要
的
。

歌
德
說
過
@
'
赫
德
的
說
法
可
以
化
約
為
一
個
原
理
，
即
人
所
從
事
的
每
件
事
，
不
論
用
言
語
或
行
動
或

其
他
方
式
，
都
來
自
人
格
的
整
體
、
統
合
的
各
能
力
。
從
一
開
始
就
集
詩
人
、
音
樂
家
、
思
想
家
，
信
仰
者
於

一
身
。
然
而
，
那
些
敵
蒙
運
動
的
理
性
主
義
者
在
哈
曼
眼
中
，
把
理
性
神
化
，
把
理
性
及
其
表
現
說
得
好
像
它

是
自
是
之
物
，
好
像
人
類
生
命
的
理
想
就
在
於
理
性
對
所
有
領
域
的
征
服
。
因
此
他
們
會
給
人
們
其
自
身
及
行

為
的
錯
誤
的
概
念
，
他
們
把
人
行
為
的
功
能
之
一
抽
象
出
來
，
並
使
它
變
成
全
部
。

哈
曼
對
於
他
認
為
是
錯
誤
或
丹
面
的
抽
象
作
用
的
敵
靚
態
度
，
蚵
顯
表
現
在
他
對
康
德
第
一
批
判
的
批
評

襄
。
在
純
粹
理
性
的
純
粹
主
義
的
再
批
判
(
h
h
a
R
立
月2
H
R
S
S
G
M
U
N
h
『
叭
的
這
魚
、
運
的
旬SS
S
@
一
書

裹
，
哈
曼
攻
擊
康
德
區
分
理
性
、
知
性
、
感
性
三
者
，
以
及
在
感
覺
和
概
念
作
用
中
區
分
形
式
和
質
料
。
康
德

西洋哲學史



是
在
抽
象
中
進
行
的
。
譬
如
，
當
然
有
一
種
活
動
吽
作
「
推
理
」
(
悶
。

g
g

古
巴
，
但
是
沒
有
像
「
理
性
(

岳
o
g
g

。
口
)
，
「
知
性
」(
H
F
o
g
e
B
E
E古
巴
這
樣
的
東
西
存
在
。
只
有
一
個
存
在
體
，
一
個
有
機
體
，

一
個
人
存
在
，
表
現
各
種
的
活
動
。
顯
然
地
，
即
使
這
條
批
評
路
線
不
能
使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無
殼
，
哈
曼
卻
提

出
了
一
個
很
不
錯
的
論
點
。
這
個
論
點
在
其
他
哲
學
的
文
脈
襄
不
難
見
到
，
但
他
們
的
一
般
見
解
卻
與
北
方
的

男
巫
相
去
甚
遠
。

二
、
社
紛

德

與敵蒙運動的決裂

哈
曼
很
清
楚
是
是
與
歐
蒙
運
動
的
理
性
主
義
對
立
，
然
而
當
我
們
轉
到
赫
德
時
，
我
們
找
到
了
一
位
由
歐

蒙
運
動
觀
點
出
發
的
人
(
如
果
可
以
說
「
一
個
」
觀
點
的
話
)
，
並
且
他
由
此
走
出
一
斤
天
地
。
因
此
，
史
家

們
完
全
有
權
說
他
與
歐
蒙
運
動
決
裂
，
卻
同
時
也
可
以
說
他
發
展
了
運
動
中
的
某
些
思
想
線
索
。
對
這
件
事
我

們
選
擇
那
一
說
，
當
然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觀
我
們
如
何
定
義
某
些
名
詞
而
定
。
如
果
我
們
指
的
敵
蒙
運
動
是
決
爾

夫
式
的
理
性
主
義
和
許
多
思
想
家
的
個
體
主
羲
'
顯
然
赫
德
是
與
歐
蒙
運
動
有
了
決
裂
，
如
果
我
們
給
這
個
藝

術
語
更
廣
泛
的
意
義
，
包
含
赫
德
所
表
達
的
立
場
的
最
初
萌
芽
或
種
子
時
，
「
決
裂
」
一
詞
似
乎
太
過
尖
銳

了
。
雖
然
如
此
，
如
果
依
照
傳
統
作
法
，
以
赫
德
代
表
與
敵
蒙
運
動
的
反
就
和
決
裂
，
那
卻
使
這
種
方
式
使
之

壁
壘
分
開
。

赫
德
(
徊
。F
S
D
Q
2

月
旦
旦
出

O
E
O
F
Z
主
l
z
。
己
生
於
東
普
魯
士
的
摩
龍
根
(
竄
。V
H
E
m
s
)，
是
一

位
敬
虔
派
教
師
的
兒
于
。
一
七
六
二
年
他
註
加
入
柯
尼
斯
堡
大
學
攻
讀
醫
學
，
雖
然
不
久
之
後
他
轉
攻
神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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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 (Herder) 像

照是題標於
盧哲材間最
梭學占的近

提的接年德
出)他代國
的語思是文
一言想一學

種，的七之
人不很六斤
類過大七簡
成這篇年令

長個幅，正
過區。是這

程別像完~
的是孟成~;
類座德的墊
比落爾那事
來在頌- ~ 
作起和年二
的源萊。 E
分或辛在§ 任篇他七對這堡盧選傳康
類歷一此豆 命論為六他個，梭了授德
。史樣書宮一為文敵四產反赫和這天在
首。'之廿七新和蒙年生理德休些文講
先赫他寫 SF 六教評運他探性與姆課學解
是德堅作這六牧論動移刻主啥的，和傳
見把持中些年師。的居的義曼著並地統
童話匪，“萊。一機黎影的亦佑且理決
期言別赫 3 比 七關加響朋有 TF 康學爾
，發詩德主錫 六雜詣。友交。德時夫
語展和探 13 出 五誌 ÒQ﹒因幾誼在指，哲
言區科討室現 年投志為乎，柯導赫學
是分學了安匿 他了時當不雖尼他德以
由為的有)名 被幾， -曾然斯讀也及



感
情
與
感
覺
的
記
號
所
構
成
，
第
二
階
段
是
青
年
期
，
語
言
進
入
詩
的
時
代
，
此
時
詩
和
歌
是
一
體
;
第
三
階

段
是
成
人
期
，
雖
然
還
有
詩
，
卻
是
以
散
文
的
發
展
為
特
徵
;
第
四
，
也
是
最
後
的
階
設
是
老
年
期
，
是
哲
學

的
時
期
，
此
時
生
命
力
和
豐
富
性
成
為
學
究
式
精
確
性
的
犧
牲
品
。

這
個
語
言
理
論
是
擺
在
探
討
德
國
語
言
的
脈
絡
中
的
。
我
們
在
這
襄
無
法
深
入
這
項
探
討
的
細
節
。
只
賓

指
出
，
由
於
赫
德
堅
持
和
哲
學
語
言
的
不
同
，
因
此
他
不
接
受
德
文
詩
必
讀
發
展
邏
輯
清
晰
性
的
君
法
，
這
就

修
了
。
這
個
觀
點
曾
被
如
蘇
爾
徹

(
M
.
O
-
m
已
N
O
P
Z
N
O
I這
〉
等
人
進
一
步
發
揮
，
對
蘇
爾
徹
來
說
，
詩
人

是
思
辨
哲
學
和
常
人
間
的
橋
樑
。
蟑
螂
德
也
反
對
德
語
需
要
藉
模
的
外
國
文
學
來
加
以
改
善
的
觀
念
。
如
果
德
文

詩
是
根
植
於
人
民
自
發
的
詩
作
，
民
族
天
才
的
成
果
賞
，
則
它
自
可
成
其
大
。
後
來
跡
德
就
為
民
族
詩
興
趣
的

再
興
。
而
貢
獻
良
多
在
此
態
度
下
，
他
對
那
些
鄙
視
德
語
而
以
為
德
國
文
學
唯
一
的
希
望
寄
託
在
「
模
仿
」
的

敵
蒙
運
動
思
想
家
，
採
取
敵
觀
的
態
度
。

這
些
事
似
乎
都
和
哲
學
扯
不
上
什
麼
關
係
，
但
是
觀
察
赫
德
(
當
然
不
只
是
他
一
個
人
而
已
)
分
別
語
言

的
不
同
型
態
，
是
非
常
有
意
思
的
。
進
一
步
，
赫
德
認
為
用
法
的
問
題
非
常
重
要
，
他
告
訴
我
們
，
如
果
我
們

探
討
不
同
型
態
語
言
的
起
源
，
這
樣
做
是
為
了
更
仔
細
檢
查
他
們
的
用
法
。
而
語
言
用
法
這
個
題
目
在
今
天
英

國
哲
學
界
顯
然
已
大
量
探
討
過
。
此
外
，
赫
德
堅
持
德
語
及
其
人
民
自
發
的
詩
作
，
作
為
發
展
詩
的
文
學
的
基

礎
，
可
以
認
為
是
後
期
文
化
歷
史
哲
學
成
長
的
開
端
，
它
重
觀
整
體
而
言
的
民
族
文
化
的
發
展
，
其
中
語
言
扮

演
極
其
重
要
的
角
色
。

在
批
判
森
林
(
同
志
穹
言
有
札
記
念
、
‘H
M
Y
G
M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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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中

赫
德
以

萊
辛
的

勞
康
為
出
發
點

雖
然
除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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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
辛
以
外
他
也
注
意
其
他
的
評
論
，
他
認
為
萊
辛
是
出
色
的
戲
劇
家
。
在
這
本
書
襄
赫
德
觸
及
不
少
論
點
，
例

如
，
區
別
雕
刻
和
繪
畫
，
主
張
雖
然
荷
馬
不
失
為
希
臘
最
偉
大
的
詩
人
，
其
詩
天
才
的
創
造
表
現
，
是
受
歷
史

限
制
的
，
他
的
作
品
不
能
被
當
作
規
範
。
這
些
對
我
們
顯
然
已
經
修
了
，
不
過
赫
德
的
觀
點
作
為
代
表
他
對
歷

史
發
展
及
反
對
純
粹
抽
象
、
理
性
主
義
的
批
判
和
理
論
化
的
一
個
側
面
，
是
具
有
意
義
的
。

在
赫
德
生
前
未
出
版
的
批
判
森
林
第
四
叢
(
字
。
這
)
中
，
他
對
美
術
和
科
學
的
理
論
(
吋
言
。
這
曳SR

E
這
』
立
的

a
a
h
甸
的
拾
遺n
p
M
蚓
、
同
圳
、
)
作
者
黎
德
爾
(
司
旦
旦
旦
的

V
E
m
H
E
E
o
a
o
-
-
5
S
l∞忌
，
的
觀
念
，

提
出
尖
酸
的
批
評
，
黎
德
爾
肯
定
心
靈
三
種
基
本
能
力
的
存
在
:
常
識
、
良
心
與
鑑
賞
，
相
應
於
三
個
絕
對
事

物•• 

員
、
善
、
美
。
赫
德
論
道
，
譬
如
偎
設
有
一
種
能
力
吽
「
常
識
」
'
藉
此
人
不
必
經
由
推
理
就
立
即
掌
揖

絕
對
真
理
，
簡
直
是
一
派
胡
言
。
這
種
反
法
爾
夫
式
的
想
法
，
如
果
我
們
以
為
可
以
接
受
，
便
叉
落
回
法
爾
夫

的
哲
學
襄
去
。
還
有
，
鑑
賞
能
力
的
理
論
，
以
及
其
能
激
發
快
樂
便
是
美
，
或
者
，
至
少
是
能
激
發
大
多
數
人

快
樂
便
比
較
美
的
內
容
，
也
是
很
荒
謬
的
。
鮑
姆
加
登
的
作
法
就
正
確
得
多
了
，
他
區
分
邏
輯
和
美
學
，
卻
同

時
堅
持
可
以
有
，
而
且
應
該
有
一
門
美
感
的
科
學
，
感
覺
的
科
學
，
它
將
成
為
人
的
哲
學
里
的
一
個
重
要
部

分
。
對
赫
德
來
說
，
美
學
要
將
按
查
藝
術
的
符
號
化
活
動
的
邏
輯
，
就
像
鮑
姆
加
登
一
樣
，
他
君
到
美
學
必
氯

與
抽
象
邏
輯
及
科
學
分
家
，
不
過
他
的
進
路
較
為
採
取
歷
史
性
。
需
要
傲
的
是
對
各
種
文
化
以
及
它
們
各
自
美

感
理
想
的
本
性
和
發
展
做
歷
史
的
分
析
。
但
是
，
當
赫
德
反
駁
黎
德
爾
的
普
遍
鑑
賞
能
力
!
l
t

相
應
於
絕
對
的

美
|
|
的
理
論
時
，
赫
德
對
絕
對
的
美
的
探
討
舉
棋
不
定
。
他
的
歷
史
進
路
觀
點
，
以
及
伴
隨
的
心
理
學
和
生

理
學
考
察
，
倒
乎
應
該
導
出
美
的
相
對
性
概
念
，
而
赫
德
的
確
令
藝
術
的
美
相
對
於
不
同
的
文
化
及
這
些
不
同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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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時
期
。
同
時
他
似
乎
認
為
透
過
歷
史
的
進
路
，
不
可
能
找
到
一
個
共
同
的
分
母
作
基
準
。
因
為
歷
史
的
進
路

不
僅
是
指
羅
列
不
同
的
藝
術
之
美
的
概
念
，
它
還
包
括
按
查
決
定
這
些
概
念
要
素

•• 

心
理
的
、
生
理
的
、
環
境

的
。
黎
德
爾
的
確
自
己
為
美
學
的
心
理
學
進
路
而
辯
護
，
所
採
用
的
是
達
耶
斯

(
F
E
S
G
g
品

U
R

」o
p

=
z
l

涅
)
的
心
理
學
，
達
民
受
克
魯
修
斯

(
O
E
E
C
的
機
能
心
理
學
所
影
響
。
但
是
赫
德
的
觀
點
，
是
心

理
學
的
進
路
必
鎮
納
入
歷
史
的
進
路
，
我
們
為
求
方
便
而
抄
小
路
地
設
定
一
種
能
力
，
它
在
所
有
文
化
中
的
作

用
維
持
一
致
，
並
相
關
到
一
個
絕
對
、
普
遍
和
不
變
的
理
想
，
是
沒
有
根
攘
的
。

一
七
六
九
年
赫
德
辭
去
在
黎
加
的
牧
師
一
職
，
前
往
南
特
斯
(
2
8
5
)
施
行
，
之
後
到
巴
黎
，
再
到
史

特
拉
斯
堡

2
月

S
Z
E
m
)
，
在
那
兒
他
認
識
了
年
輕
的
歌
德
。
南
特
斯
旅
行
的
文
字
成
果
是
他
的
旅
遊
日
記

(
可
這
也
旦
旦
楚
、
)
，
雖
然
他
沒
打
算
出
版
這
本
書
，
但
它
共
有
相
當
的
重
要
性
，
顯
示
了
作
者
心
境
的
轉

變
。
回
顧
過
去
，
他
表
達
了
對
美
學
批
評
的
無
生
氣
技
巧
的
不
滿
，
形
容
自
己
的
批
判
森
林
是
無
用
、
粗
澀
、

可
憐
，
他
但
顧
自
己
是
投
身
於
法
語
、
自
然
科
學
和
歷
史
的
研
究
，
也
就
是
說
，
投
身
對
世
界
和
人
類
的
實
證

知
識
的
獲
取
上
。
他
說
假
設
如
此
傲
，
那
他
就
不
會
成
為
墨
水
瓶
和
書
本
的
陳
列
室
了
。
展
望
未
來
，
他
想
像

一
種
新
型
態
的
學
校
和
教
育
，
兒
童
被
逐
步
地
引
導
，
從
熟
悉
他
的
自
然
環
境
起
，
通
過
具
體
展
示
的
地
理

學
、
民
族
學
、
物
理
學
和
歷
史
，
到
達
對
這
些
學
科
系
統
化
以
及
較
抽
象
的
研
究
。
因
此
這
種
方
法
是
由
具
體

到
抽
象
的
歸
納
法
，
所
以
抽
象
概
念
將
根
攘
經
驗
而
來
。
宗
教
和
道
德
教
育
當
然
也
是
這
整
體
設
計
的
不
可
缺

的
部
分
。
且
最
後
指
向
的
目
標
將
是
完
整
而
均
衡
人
格
的
發
展
。
換
言
之
，
在
旅
遊
日
記
中
，
赫
德
心
中
已
被

實
用
證
知
識
和
教
育
的
觀
念
所
占
接
。

.189.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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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史
特
拉
堡
，
赫
德
成
功
的
傳
達
給
歌
德
一
些
他
自
己
對
民
接
詩
的
以
及
民
族
文
化
遺
產
的
興
趣
和
欣

賞
。
他
也
寫
了
論
語
言
的
起
源

(
A
S
§巳
§
h
g

司
法
這
司
法
可

§
h
h
r、
甸
、E
n
b
m
)，
寫
作
於
一
七
七

0
年
年
底
，
該
文
於
一
七
七
一
年
初
贏
得
柏
林
學
臨
的
一
個
獎
項
。
不
接
受
極
端
對
立
的
兩
種
觀
點
，
即
一
方

認
為
語
言
有
神
性
的
起
源
，
而
另
一
方
則
以
為
語
言
是
「
發
明
」
的
，
他
堅
持
語
言
起
源
問
題
，
就
其
是
有
意

義
而
言
，
只
能
就
有
關
語
言
之
使
用
或
各
類
用
法
的
經
驗
證
蚵
為
基
礎
而
加
以
解
決
，
不
可
能
用
獨
斷
的
論
述

或
先
天
的
理
論
推
論
來
解
決
。
在
他
的
討
論
過
程
中
，
他
攻
擊
機
能
心
理
學
，
並
堅
持
原
始
的
語
言
和
原
始

的
詩
是
同
一
的
，
並
且
強
調
詩
的
社
會
功
能
。

鸝
德
不
喜
歡
史
特
拉
斯
堡
，
一
七
七
一
年
他
來
到
比
克
堡(
E
o
w
o
e
z

品
)
，
在
蕭
姆
伯
利
波

(
m
n
v
E
l

早
已
品
F
f
H
U
0
)
的
宮
廷
當
宮
廷
牧
師
。
由
於
蘇
格
蘭
詩
人
馬
克
弗
生

Q
m
B
o
m
Z
S
M
U
F
R
S
S

偽
造
傳
說
中

的
英
雄
詩
人
歐
吞
(
O
m
m
E
口
)
的
詩
作
的
刺
激
，
他
寫
了
一
珊
名
為
論
德
國
的
天
性
和
藝
術
(
呵
。
這
h
r
s
s
s、

西洋哲學史

h
H
a
R
S
h
h
h
R

遠
的
H
H
M
Y
M
Y
句
)
的
論
文
，
談
論
歐
吞
以
及
民
謠
，
同
時
還
有
一
m闖
關
於
莎
士
比
亞
的
。
此
時
赫
德

背
鈑
了
敵
蒙
運
動
的
典
型
觀
念
，
認
為
敵
蒙
時
期
是
歷
史
發
展
的
顛
壘
，
而
中
產
階
級
是
歐
蒙
理
性
實
際
上
的

唯
一
來
源
。
他
也
主
張
像
笛
卡
見
、
史
賓
諾
沙
、
萊
布
尼
茲
和
其
他
人
的
偉
大
理
性
主
義
體
系
，
都
是
詩
的
幻

想
，
外
帶
巴
克
萊
的
詩
是
比
較
偉
大
和
較
持
久
的
。
因
此
，
並
不
出
乎
意
料
地
赫
德
完
成
了
他
與
歐
蒙
運
動
的

決
裂
，
由
另
一
種
歷
史
哲
學

(
h
E
b
R弘
達
可
設
兮
的
。b
E
R
R
H
穹
的

S
S
m
n
E
P
M蚓
、
蚓
、
δ

一
書
所
象
徵
的
決
裂
。

在
這
本
書
裹
，
赫
德
說
明
了
人
性
的
前
後
各
個
階
段
時
期
，
由
人
性
見
童
期
的
黃
金
時
代
逐
級
而
上
。
但

是
這
個
結
構
並
不
氯
要
太
認
真
君
待
，
這
清
楚
地
是
因
為
赫
德
坦
白
地
表
現
，
當
吾
人
一
旦
描
述
了
整
個
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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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整
個
人
畫
時
，
所
得
到
的
只
是
一
個
概
括
字
眼
，
概
括
的
描
述
本
身
就
是
很
薄
弱
的
。
的
確
，
赫
德
對
歷
史

階
段
的
說
間
用
了
大
量
的
反
諷
，
因
為
羅
馬
被
說
成
代
表
人
類
的
成
人
時
代
，
其
涵
意
即.. 

敵
蒙
運
動
的
人
們

盛
讚
的
十
八
世
紀
代
表
了
老
年
的
時
代
。
赫
德
也
毫
不
遲
疑
地
抓
住
了
代
表
十
八
世
紀
的
一
些
主
張
的
空
洞
。

例
如
，
敵
蒙
者
形
成
並
表
達
了
崇
高
的
概
念
和
原
則
，
但
是
以
高
貴
和
仁
慈
為
安
宅
的
傾
向
和
衝
動
已
減
弱

了
。
還
有
，
歐
蒙
時
代
的
歐
洲
自
詞
其
自
由
，
但
卻
誠
默
放
過
階
級
對
階
級
的
無
形
奴
役
，
並
且
歐
洲
的
罪
惡

還
輸
出
到
其
他
洲
。

然
而
，
由
哲
學
觀
點
君
來
，
比
起
攻
擊
敵
蒙
運
動
那
些
人
的
自
鳴
得
意
更
重
要
的
，
是
跡
德
對
他
們
編
築

歷
史
的
攻
擊
。
那
些
人
帶
著
預
設
來
接
近
歷
史
，
亦
即
歷
史
表
現
一
種
從
宗
教
的
神
秘
主
羲
與
迷
信
向
上
達
到

自
由
、
非
宗
教
道
德
的
運
動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在
這
個
預
設
的
指
引
下
研
究
歷
史
，
我
們
永
難
達
成
了
解
歷
史

的
具
體
真
象
。
我
們
應
該
就
其
各
自
的
長
處
研
究
每
個
文
化
及
階
歧
，
想
辦
法
進
入
其
復
雜
的
生
命
，
儘
可
能

透
過
內
部
了
解
它
，
而
不
帶
有
好
壞
、
幸
福
、
不
幸
福
的
判
斷
。
赫
德
說
，
每
個
民
放
之
內
擁
有
其
自
身
的
幸

福
，
它
的
每
)
個
發
展
階
投
亦
然
。
我
們
不
能
泛
泛
的
說
青
年
時
期
就
比
見
童
時
期
幸
福
，
老
年
時
期
則
比
青

年
時
期
不
幸
，
我
們
也
不
能
合
理
地
把
各
民
族
的
發
展
過
程
加
以
類
比
的
普
遍
化
。

當
然
這
個
立
場
有
某
些
程
度
的
歷
史
主
義
，
但
是
赫
德
清
楚
地
堅
持
著
一
個
重
要
的
真
理
，
那
就
是
，
如

果
我
們
真
想
要
了
解
人
的
歷
史
發
展
，
一
定
不
能
強
迫
歷
史
材
料
強
符
合
普
羅
克
魯
特
床Q
S
R
g
g
g
g
3

的
既
有
現
格
，
如
今
對
我
們
來
說
這
似
乎
是
再
興
白
不
過
，
但
是
有
了
歐
蒙
運
動
利
用
歷
史
證
明
命
題
的
一
般

傾
向
，
而
且
是
一
個
尚
待
查
證
的
命
題
，
赫
德
的
論
點
在
當
時
絕
不
是
眾
所
皆
知
的
道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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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
七
六
年
赫
德
由
比
克
堡
移
居
威
瑪

(
4吧。E
R
)

，
在
那
兒
他
被
指
派
為
路
德
派
牧
師
團
的
總
督
察

或
主
管
。
一
七
七
八
年
他
出
版
一
篇
論
文
吽
論
人
類
靈
魂
的
認
知
與
感
覺
(
4、
。S
M

叫
志
§
達
3
H
S
R

叫
阿
慧
、l

b
.法h拾
遺
R
E、
S
S
E
E
h
n
b
§
句
R

凹
的
)
，
他
表
達
這
樣
的
君
法
•• 

心
理
學
在
每
一
步
膀
上
都
必
須
是
生
理
學
，

否
則
不
可
能
成
立
。
這
個
論
述
標
閉
著
行
為
主
義
，
雖
然
赫
德
在
生
理
學
中
設
定
了
一
種
生
命
力
。
他
也
擴
大

範
圍
地
寫
些
文
學
的
題
材
，
像
民
謠
及
其
對
文
化
的
重
要
性
，
神
學
的
問
題
、
聖
經
的
一
些
章
節
，
希
伯
萊
詩

的
精
神
等
等
。
不
過
這
個
時
期
他
最
優
秀
的
著
作
是
人
類
歷
史
的
哲
學
觀
念
〈
足
為
這
忌
、N
H
E
E
S忘
忿
忿
、

b
g
n
b肌
肉
、
茲
的
且
有h
h
n
g
n
b
b
G
S
，
自
一
七
八
四
至
→
七
九
一
年
分
四
部
分
出
版
。
他
到
義
大
利
的
旅
行
使

這
部
書
的
出
版
中
斷
了
，
預
定
的
第
五
部
分
從
未
寫
成
。
既
然
我
在
稍
後
特
別
處
理
歷
史
哲
學
之
興
起
的
章
節

裹
，
提
出
了
觀
於
這
本
書
的
討
論
，
我
便
不
擬
在
此
討
論
其
內
容
。

一
七
九
三
年
到
一
七
九
七
這
設
期
間
，
赫
德
出
版
了
論
人
住
進
步
的
書
簡
(
旬
立
魚
為
這
『

M
W
A『兮
兮
遺
忘

h
h
R
h遠
遠
§
旨
2
)
，
處
理
各
種
龐
雜
問
題
的
集
錦
。
他
在
書
中
所
表
達
的
一
一
兩
個
觀
點
將
與
稍
後
談
觀
念
一

書
時
一
起
提
到
。
這
本
書
的
一
般
理
論
是
「
人
性
」
'
人
類
的
理
想
性
格
，
它
內
在
於
我
們
如
同
一
種
潛
在
性

或
傾
向
，
必
氯
由
養
成
教
育
加
以
開
發
。
科
學
、
藝
術
以
及
其
他
人
類
制
度
的
目
的
，
便
是
要
使
人
「
人
性

化
」
，
開
展
人
性
的
圓
滿
。
赫
德
引
起
了
質
疑
:
這
種
開
展
將
導
至
超
人
或
是
一
個
超
出
人
類
的
存
在
者
的
產

生
。
但
赫
德
回
答
說
:
圓
滿
的
人
不
會
是
超
人
，
只
是
實
現
了
「
人
性
」
而
已
。
我
們
得
注
意
，
赫
德
的
教
育

理
想
並
不
僅
局
限
於
理
論
和
寫
作
，
因
為
他
儘
其
所
能
地
在
威
瑪
公
國
之
地
策
畫
並
執
行
一
項
教
育
改
革
。

赫
德
晚
年
出
版
許
多
神
學
著
作
，
令
人
注
目
的
基
督
信
仰
集
(
的
穹
設
立
§
司
妄
言

h
p
N
M
Y
E
4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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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而
言
這
作
品
出
人
意
料
的
是
理
性
主
義
的
，
並
且
比
較
像
我
們
對
敵
蒙
運
動
人
士
的
預
想
，
而
非
作
為
哈

蠱
的
一
位
朋
玄
，
他
也
寫
過
書
反
對
康
德
批
判
哲
學
，
他
非
常
不
同
意
後
者
。
一
七
九
九
年
他
出
版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的
再
批
判
(
h
h
m
霄
達

E
Q哀
哉

H
穹
的
、
給
企
是
氓
、
R
G
h
s
s
S
把
康
德
的
著
作
說
成
文
字
的
遊
戲
，

語
言
的
怪
物
，
蘊
含
偏
執
的
官
能
心
理
學
之
不
衰
性
。
這
不
該
說
是
赫
德
的
批
評
含
有
非
理
智
的
濫
用
，
反

而
，
它
包
含
對
康
德
理
論
的
合
理
轍
查
。
例
如
，
他
反
對
康
德
的
數
學
是
綜
合
命
題
的
理
論
，
他
主
張
它
們
是

值
等

G
a
o
E古
巴
)
，
即
維
根
斯
坦
所
謂
的
同
語
反
覆
(
宮
里
。
-
a
g
m
)。
還
有
，
赫
德
反
對
康
德
的
時
空
觀

點
。
幾
何
學
家
並
不
分
析
空
間
的
先
天
形
式
，
因
為
沒
有
這
種
形
式
的
存
在
。
而
郎
使
赫
德
沒
有
很
興
白
說
閥

混
何
學
家
究
竟
分
析
什
麼
，
這
似
乎
蘊
涵
著
他
分
析
他
自
己
設
定
的
公
理
與
基
本
公
設
的
內
舍
。
不
過
赫
德
對

數
學
的
說
明
，
只
是
他
對
康
德
批
判
的
一
個
特
別
例
子
。
他
思
想
的
主
要
線
索
是
康
德
的
整
個
企
圖
完
全
是
錯

誤
的
構
想
，
即
使
有
一
種
獨
立
的
能
力
吽
「
理
性
」
，
要
談
批
判
它
，
未
免
本
末
倒
置
。
我
們
應
該
還
不
如
由

語
言
開
始
，
因
為
推
理

Q
g
g
口
戶
口
也
不
只
是
在
語
言
中
表
達
，
他
與
之
不
可
分
，
雖
然
它
的
範
圍
不
及
於
語

言
的
所
有
用
法
。
依
照
赫
德
君
來
，
思
考
是
內
在
的
語
言
，
而
平
常
意
思
的
說
話
是
出
聲
的
說
話
或
出
聾
的
思

考
，
隨
你
喜
歡
那
個
說
法
都
可
以
。
沒
有
像
實
體
這
樣
的
「
理
性
」
，
只
有
過
程
，
是
人
作
為
完
整
人
格
的
一

種
活
動
，
而
語
言
是
這
個
過
程
不
可
缺
少
的
工
具
，
與
之
合
而
為
一
。
總
之
，
照
赫
德
君
來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是
基
於
一
種
錯
誤
的
心
理
學
。

一
八
0
0
年
赫
德
出
版
卡
里
貢
尼
(
同a
h
h。
這
志
是
對
康
德
判
斷
力
批
判
的
批
評
，
在
他
君
來
康
德
沒

有
真
正
了
解
美
學
。
赫
德
對
第
二
批
判
沒
有
寫
評
論
，
但
並
非
因
為
他
贊
成
它
。
他
想
要
攻
擊
它
，
卻
放
棄
這

. 193.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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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念
頭
，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他
被
勸
阻
不
要
這
麼
傲
，
而
另
一
方
面
，
可
能
更
因
為
他
忙
於
別
的
著
作
。
因
此
他

著
手
編
輯
一
本
新
的
文
學
期
刊
，
阿
德
拉
斯
蒂
亞
(
』
h蚓
、R
M
S
-
M
鈞
。
。
E
A
)，
他
是
本
刊
物
的
主
要
執
筆
者
，

形
式
為
論
文
或
詩
劇
@
。
該
刊
的
第
五
集
收
錄
了
由
赫
德
譯
成
德
語
的
齊
德
的
羅
曼
史
(
陶
。
"
認
為
遠
的

m
a

哉
S
G

C
S

連
載
(
由
法
文
譯
本
參
照
後
來
西
班
牙
文
譯
本
轉
譯
而
來
)

了
八
O
三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赫
德
死
於
威
瑪
，
從
以
上
對
他
的
一
生
和
活
動
的
描
述
君
來
，
他
顯
然
是
一
個

興
趣
廣
博
的
人
。
雖
然
他
不
是
大
體
系
的
哲
學
家
，
他
也
是
一
個
對
德
國
生
活
和
思
想
產
生
影
響
的
多
產
作

家
。
他
被
稱
為
德
國
文
學
狂
颺
運
動
的
導
師
，
不
過
由
於
他
對
民
謠
重
要
性
的
堅
持
、
對
文
化
和
美
感
意
識
發

展
中
語
言
的
必
要
角
色
之
認
定
、
把
歷
史
視
為
神
之
敵
示
的
觀
點
、
以
及
在
泛
神
論
論
戰
中
對
史
賓
諾
抄
的
辯

護
等
等
，
他
同
時
也
影
響
了
接
腫
而
來
的
浪
漫
主
義
運
動
。
大
席
雷
格
(
〉
﹒
嵩
﹒
的
C
V
H
O俏。
「5
2
l
H
∞
合
)
和

小
席
雷
格
(
可
-
m
G
E
o
m
o
-
-
3
斗
N
I
E
N
S兩
人
都
受
惠
於
赫
德
。
然
而
，
接
德
國
文
學
史
家
指
出
，
是
青
年

期
的
赫
德
|
|
對
敵
蒙
運
動
的
理
性
主
義
反
鈑
1
|

影
響
浪
漫
主
義
運
動
最
五
。
晚
年
的
赫
德
在
文
學
領
域
難

以
與
歌
德
的
影
響
力
匹
敵
，
即
使
不
贊
成
他
的
人
亦
不
例
外
地
感
覺
到
這
點
@
。

西洋哲學史

三
、
耶
可
此

在
談
到
泛
神
論
論
戰
的
地
方
，
我
們
已
經
連
帶
地
提
到
耶
可
比
。
耶
可
比
(
明
旦
旦
品
的
冒
出
O
H
E
E
V

E
g
z
.
可
A
U
-
-皂
泡
)
擔
任
慕
尼
黑
科
學
學
駝
的
臨
長
，
是
一
個
探
索
信
仰
的
哲
學
家
。
他
強
調
一
個
事
實
，

即
他
從
未
想
要
建
構
一
套
學
院
的
哲
學
體
系
，
相
反
的
，
他
的
作
品
是
他
肉
心
生
活
和
經
驗
的
表
達
，
像
他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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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的
，
是
被
一
股
更
高
且
無
法
抗
拒
的
力
量
，
所
謂
驅
迫
出
來
的
。

耶
可
比
研
究
過
史
賓
諾
莎
，
他
認
為
後
者
的
哲
學
是
純
然
邏
輯
系
統
，
因
為
人
類
理
性
在
其
諭
詮
真
理
的

過
程
中
，
只
能
從
有
條
件
者
推
論
另
一
有
條
件
者
，
它
不
能
從
有
蝶
件
者
躍
升
到
超
越
的
神
。
因
此
存
在
最
後

根
攘
的
所
有
形
而
上
論
證
必
定
導
向
三
兀
論
，
導
向
世
界
系
統
的
構
想
，
像
耶
可
比
給
孟
德
爾
頌
的
信
中
所
認

為
的
，
這
就
等
於
是
無
神
論
。
不
過
這
並
不
意
味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可
以
被
接
受
，
相
反
地
，
它
必
讀
以
信
仰
的

名
義
加
以
駁
斥
，
信
仰
是
人
心
(
口
。
自
戶
口
)
的
事
，
而
非
思
辯
理
性
的
事
。

這
個
立
場
的
結
論
當
然
是
完
全
地
分
開
哲
學
在
這
一
頭
而
信
仰
領
域
在
另
一
頭
。
企
圖
證
閉
上
帝
存
在
無

異
於
使
上
帝
降
為
有
條
件
的
存
在
，
最
後
思
辨
形
上
學
必
定
導
致
無
神
論
。
如
果
我
們
賦
予
信
仰
完
全
的
有
放

性
，
則
最
好
是
肯
定
休
姆
暴
露
形
上
學
虛
假
的
功
勞
。
就
像
我
們
不
證
明
外
在
世
界
的
存
在
，
而
在
感
覺
對
象

的
存
在
的
感
官
知
覺
真
享
受
直
接
的
直
觀
，
所
以
我
們
也
有
(
或
能
有
)
對
超
感
覺
實
在
的
直
接
直
觀
，
我
們

吽
它
作
「
信
仰
」
。
在
後
期
著
作
里
，
耶
可
比
談
到
較
高
的
理
性
(
有
別
於
理
解
能
力
的
理
性
)
，
藉
此
我
們

直
接
掌
握
超
感
覺
實
在
。
如
果
有
人
否
定
上
帝
存
在
，
我
們
不
能
證
閉
這
個
存
在
給
他
君
，
但
是
他
的
否
定
，

卻
使
他
自
閉
於
人
類
經
驗
的
一
整
個
面
向
之
外
。
或
者
不
如
說
，
他
的
否
定
是
他
在
物
質
世
界
知
覺
以
及
有
限

事
物
之
間
關
係
的
知
識
以
外
，
對
其
他
事
物
盲
然
無
知
的
結
果
。
來
自
超
感
覺
實
在
領
域
的
光
明
照
亮
我
們
，

但
是
一
且
我
們
企
圖
用
推
論
理
性
來
掌
握
這
道
光
明
、
以
及
那
些
因
它
照
明
而
使
較
高
或
直
觀
理
性
得
以
君
見

的
事
物
，
這
道
光
明
即
褪
色
或
消
失
了
。

耶
可
比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同
意
康
德
的
見
解
;
因
此
他
相
信
知
識
的
範
圈
，
亦
即
科
學
或
理
論
知
識
的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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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
僅
限
於
可
能
的
經
驗
，
而
極
驗
指
的
是
感
官
經
驗
，
且
他
與
康
德
一
樣
同
意
理
性
無
能
證
明
超
感
覺
實
在

的
存
在
，
因
此
在
此
限
度
上
，
歡
迎
批
判
哲
學
為
信
仰
保
留
地
盤
。
但
是
他
反
對
康
德
實
踐
理
性
的
設
準
(

M
U
S
E
-
ω
5
)
的
理
論
，
例
如
，
信
仰
上
帝
不
是
實
踐
的
設
單
，
而
是
信
仰
的
結
果
，
高
級
理
性
內
在
敵
豪
的

結
果
。
再
者
，
耶
可
比
反
對
他
所
認
定
的
康
德
的
現
象
主
義
，
我
們
所
知
覺
的
不
是
由
主
體
直
觀
形
式
和
知
性

範
疇
予
以
連
結
的
現
象
，
而
是
真
實
事
物
自
身
。
更
進
一
步
他
堅
持
道
德
直
觀
或
道
德
感
的
直
接
性
，
來
反
對

被
他
視
為
空
虛
形
式
主
義
的
康
德
無
上
命
令
理
論
。
也
許
有
人
爭
辯
耶
可
比
誤
解
了
康
德
，
但
是
在
論
及
他
對

批
判
哲
學
的
批
評
時
，
重
點
在
於
要
注
意
下
列
事
實•• 

第
一
，
就
批
判
哲
學
與
他
主
張
推
論
理
性
無
能
超
越
感

性
範
圍
的
觀
念
相
一
致
而
言
，
他
是
接
受
批
判
哲
學
的
;
第
二
，
就
批
判
哲
學
位
乎
排
除
對
上
帝
和
道
德
價
值

的
直
接
掌
撞
而
言
，
他
是
反
對
批
判
哲
學
的
。
另
外
該
注
意
的
是
在
耶
可
比
君
來
，
康
德
的
物
自
體
學
說
是
一

個
反
常
現
象
，
它
的
反
常
不
是
在
於
沒
有
超
現
象
實
體
的
存
在
，
而
是
在
於
康
德
哲
學
對
物
自
體
的
肯
定
只
能

使
用
因
果
律
來
證
閉
，
但
是
根
攘
康
德
的
主
張
，
因
果
律
是
根
植
於
主
體
的
定
律
，
只
能
用
在
現
象
上
。

西洋哲學史

四
、
口
扣
帽

斗r

p口

我
們
已
經
見
到
本
章
討
論
的
三
個
思
想
家
全
都
不
僅
反
對
敵
蒙
運
動
的
理
性
主
義
，
也
都
對
新
出
現
的
康

德
批
判
哲
學
加
以
批
評
。
然
而
，
在
十
九
世
紀
前
半
葉
開
敵
的
德
國
思
辨
觀
念
論
的
偉
大
運
動
正
是
由
德
開
其

先
河
。
誠
然
他
們
對
康
德
的
某
些
反
駁
是
觀
念
論
同
樣
持
有
的
。
例
如
，
耶
可
比
反
對
康
德
對
物
自
盟
的
肯

定
，
當
它
與
康
德
的
範
疇
學
說
相
連
時
，
使
康
德
陷
於
矛
盾
的
境
地
，
是
費
希
特

Q
Z
Z
0
)也
曾
提
到
過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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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思
辨
觀
念
論
的
發
展
路
線
一
點
也
不
會
是
哈
蠱
、
跡
德
或
耶
可
比
之
中
任
何
一
人
能
移
同
意
的
(
耶
可
比

指
責
謝
林
想
要
隱
藏
他
思
想
中
史
賓
諾
莎
的
結
論
)
。
在
此
意
義
下
，
他
們
是
逆
流
而
游
的
，
這
潮
流
將
會
顯

示
太
強
過
他
們
了
。
不
過
赫
德
的
歷
史
觀
親
歷
史
為
人
性
的
漸
進
教
育
，
和
神
的
恩
寵
的
顯
現
，
與
他
堅
持
在

文
化
和
心
理
學
兩
領
域
中
之
有
機
整
體
，
反
對
分
析
性
打
碎
，
這
些
都
被
納
入
觀
念
論
的
運
動
中
，
尤
其
是
黑

格
爾
的
體
系
宴
。
哈
蠱
的
確
也
提
出
歷
史
是
天
道

(
e
t
s
z惘
。
品
的
一
種
註
解
的
觀
念
，
不
過
他
說
的
太

過
於
神
論
性
，
以
至
沒
有
跡
德
的
觀
念
的
教
果
。
因
此
就
歷
史
來
說
，
跡
德
必
氯
被
算
作
是
三
人
之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位
。

也
許
有
人
會
說
，
我
們
不
應
該
把
他
們
三
個
人
只
放
在
隨
後
的
哲
學
發
展
的
關
係
中
來
說
，
也
要
就
他
自

己
的
優
點
來
君
，
肯
定
他
們
所
完
成
的
有
故
作
用
，
郎
對
人
的
精
神
生
活
的
各
方
面
引
起
注
意
並
加
以
堅
持
，

還
是
理
性
主
羲
敵
蒙
運
動
易
於
忽
略
的
。
還
很
可
能
是
對
的
，
但
是
我
們
幾
乎
不
可
能
希
望
人
心
滿
足
於
哈
曼

及
耶
可
比
所
傲
的
對
信
仰
和
哲
學
加
以
二
分
之
事
。
如
果
照
赫
德
堅
持
的
，
宗
教
是
人
類
文
化
的
一
個
不
可
少

的
部
分
，
而
不
是
像
某
些
敵
蒙
運
動
人
士
相
信
的
，
是
人
類
必
領
成
長
脫
離
的
，
那
麼
人
在
嘗
試
了
解
其
自
身

文
化
發
展
時
必
定
要
了
解
宗
教
。
當
然
，
這
正
是
黑
格
爾
想
傲
的
事
之
一
。
在
這
樣
做
的
時
侯
，
黑
格
爾
提
昇

恩
辨
理
性
於
信
仰
之
直
接
住
上
，
因
此
他
採
取
一
個
和
哈
曼
、
耶
可
比
都
相
反
的
立
場
，
而
那
又
刺
激
了
齊
克

果
再
度
肯
定
信
仰
。
因
此
我
們
君
到
了
哈
曼
和
耶
可
比
對
敵
蒙
運
動
的
理
性
主
義
的
反
彈
，
稍
晚
則
是
齊
克
果

對
黑
格
爾
形
式
的
理
性
主
義
的
反
彈
。
這
暗
示
我
們
在
十
八
世
紀
末
的
哈
曼
和
耶
可
比
@
'
和
在
十
九
世
紀
的

齊
克
果
都
表
示
了
一
個
重
要
的
事
實
，
即
信
仰
在
人
類
生
活
中
的
角
色
。
但
是
這
也
暗
示
著
頭
耍
一
個
更
令
人

. 197.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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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意
、
亦
即
在
理
性
上
更
令
人
滿
意
的
信
仰
和
哲
學
的
綜
合
工
作
，
比
那
些
反
對
枯
燥
理
性
主
義
或
無
所
不
包

思
辨
智
慧
的
異
議
人
士
所
提
供
的
任
何
學
說
更
好
。

附

詮

@ 

A恥
官
吏
的
意
思
是
持
在
開
始
的
時
候
，
每
個
色
然
現
章
對
人
而
言
都
是
神
的
訊
息
的
記
號
、
車
欲
、
語
明
‘

是
活
生
生
的
文
字
。
語
言
就
是
對
活
生
生
文
字
般
的
台
然
椅
知
覺
，
所
作
的
曲
線
反
應
。

詩
與
真
實

(
b
m
n
b
E
a
h
§
h
h

司
色
已

h
m
M
)，血
，
十
二
。

這
本
書
被
赫
德
加
川
利
用
在
他
告
己
的
再
抗
判
(
認
為
同
為
這
封
封
§
)
中
，
在
令
支
生
前
並
求
出
版
。
它
始

於
一
七
八
一
年
，
純
粹
理
性
抗
判
出
版
品
問
那
年
。

第
五
冊
的
日
期
寫
為
一
入
。
三
年
，
出
版
於
一
入
O

四
年
赫
德
死
役
。
第
六
冊
(
一
入
。
四
年
)
也
以
違

@ @ @ 

著
方
式
出
版
。

@ 

在
赫
德
使
承
攬
年
中
，
他
與
歌
德
交
息
，
歌
德
發
現
他
受
「
性
情
惡
化
之
矛
盾
精
神
狀
龍
」
所
苦
。
至
於

席
勒

(
m
n
v
E
O
門
)
，
另
一
位
德
國
台
典
文
學
代
表
人
物
，
他
從
車
特
別
沉
迷
於
赫
德
，
並
且
作
烏
康
德

約
欣
骨
者
，
他
被
赫
德
攻
擊
批
判
哲
學
的
行
為
所
激
起
，
這
種
攻
擊
真
的
是
不
流
行
的
，
並
且
使
成
其
作

者
的
叮
咬
孤
立
。

@ 

耶
可
比
的
活
動
繼
續
到
十
九
世
紀
的
前
半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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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
穌
埃
與
維
柯

導
論
.
，
希
臘
人
，
典
，
吉
斯
T
|
|

鮑
縣
糗
|
|
l

雄
柯
!
!
孟
德
斯
鳩

、
道
寸
論.. 
希
臘
人
、
奧
古
斯
丁

鮑穌埃與維柯

根
攘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政
治
學
。
中
的
說
法
，
詩
是
「
某
種
比
歷
史
更
為
哲
學
性
和
重
要
得
多
的
東
西
，
因

為
它
的
陳
述
的
本
質
更
接
近
共
相
，
而
歷
史
的
陳
述
卻
只
是
個
別
的
。
@
」
科
學
和
哲
學
關
心
的
是
共
相
，
然

而
歷
史
關
心
的
是
個
別
事
物
與
偶
然
事
物
的
領
域
。
詩
，
當
然
不
是
哲
學
或
科
學
，
但
是
它
比
歷
史
「
更
哲
學

性
」
。
的
確
，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歷
史
的
發
展
作
了
普
遍
性
的
說
闕
，
它
或
許
可
以
歸
類
在
歷
史
哲
學
的
名
稱

下
。
因
為
，
像
他
之
前
的
柏
拉
圖
一
樣
，
他
在
政
治
學
中
談
到
不
同
制
度
中
易
於
發
生
的
各
式
革
命
、
它
們
的

成
因
與
防
治
之
道
，
以
及
某
些
故
體
向
其
他
政
體
轉
變
的
傾
向
。
但
是
這
些
討
論
明
顯
地
是
對
歷
史
學
家
自
身

能
移
勝
任
完
全
的
歷
史
，
所
作
的
普
遍
反
省
。
如
果
我
們
所
說
的
歷
史
哲
學
，
是
指
對
歷
史
發
展
的
整
體
觀

點
，
用
以
顯
示
歷
史
學
研
究
所
得
知
的
歷
史
發
展
，
是
遵
績
一
種
理
性
型
式
，
並
且
滿
足
某
種
計
畫
，
或
是
為

某
些
普
遍
、
必
然
定
律
做
例
證
時
，
我
們
無
法
說
希
臘
人
寫
出
過
歷
史
哲
學
。
當
然
，
他
們
擁
有
他
們
的
歷
史

. 201 •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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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家
，
譬
如
蘇
西
底
特
斯
(
吋
宮
的
呵E
a
o
m
)，
但
這
並
非
同
一
回
事
。
的
確
，
世
界
歷
史
循
環
反
覆
的
觀
念
是

非
常
普
遍
的
，
這
個
理
論
確
實
可
以
稱
為
是
一
種
歷
史
哲
學
，
但
很
難
說
是
希
臘
人
提
出
了
該
理
論
。
並
且
如

果
我
們
將
注
意
力
集
中
到
後
來
主
控
希
臘
哲
學
的
傳
統
，
亦
即
柏
拉
國
傳
統
時
，
我
們
發
現
一
種
貶
抑
歷
史
發

展
重
要
性
的
傾
向
，
這
種
傾
向
當
然
與
柏
拉
圖
堅
持
不
變
的
精
神
實
在
在
與
變
化
之
域
相
比
時
，
是
真
正
存
有

之
域
有
關
。
這
種
傾
向
的
最
深
刻
表
達
，
或
許
是
在
柏
羅
丁

(
1。
已E
C
@

處
君
到
的
，
他
描
寫
歷
史
事
件

如
同
戲
劇
中
的
許
多
突
發
事
件
一
樣
，
它
們
必
賓
敏
銳
地
對
照
著
內
心
生
活
來
君
，
亦
即
靈
魂
向
上
帝
的
精
神

回
歸
。
的
確
，
柏
羅
丁
沒
有
把
歷
史
從
定
律
與
「
神
意
」

Q
S
已
告
固
的
0
)
的
統
治
中
刪
除
他
對
人
類
歷
史
的

觀
點
必
讀
被
算
作
一
種
歷
史
哲
學
，
因
其
緊
密
地
與
他
的
一
般
哲
學
觀
點
相
連
，
它
是
他
體
系
的
一
部
分
，
就

像
斯
多
亞
學
派
觀
宇
宙
歷
史
為
一
系
列
循
環
，
是
其
體
系
一
部
分
一
樣
。
但
是
柏
羅
丁
傾
向
於
貶
抑
歷
史
學
家

標
示
重
要
性
的
歷
史
事
件
。
並
且
無
論
如
何
，
其
中
也
沒
有
認
為
人
類
歷
史
普
遍
而
言
是
一
種
發
展
過
程
的
觀

念
，
朝
向
某
一
在
歷
史
中
或
通
過
歷
史
要
達
到
的
目
的
而
發
展
。

認
為
歷
史
不
是
一
系
列
循
環
，
而
是
一
朝
向
最
後
目
的
漸
進
發
展
過
程
的
觀
念
，
不
是
希
臘
人
而
是
猶
太

人
和
基
督
宗
教
思
想
的
特
色
。
不
過
，
這
個
觀
念
與
猶
太
教
中
彌
賽
亞

(
Z
g
m
g
)理
論
、
基
督
宗
教
中
道
成

肉
身
Q
D
S
E
E
E志
理
論
的
親
密
連
結
，
以
及
與
猶
太
人
和
基
督
宗
教
末
世
理
論

(
o
m
o
r
m
s
-

品
古
巴
岳
。
。4
)

的
親
密
連
結
，
導
致
一
種
宗
教
色
彰
的
歷
史
發
展
理
論
，
意
即
它
預
設
著
神
學
的
學
說
。
基
督
宗
教
歷
史
哲
學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一
例
，
當
然
是
奧
古
斯
丁
(
自
﹒
〉
已
開d
m
門
戶
口0
)在
他
的
上
帝
之
坡
(
旬
的
旦
旦H
G
E
b
h叫
)
書
中

顯
示
的
理
論
，
猶
太
民
族
的
歷
史
以
及
基
督
教
會
的
建
立
和
成
長
，
扮
演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
我
不
想
在
這
襄
重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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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
我
在
這
部
哲
學
史
第
二
甜
中
所
說
，
有
關
奧
古
斯
丁
的
歷
史
哲
學
，
@
只
領
指
出
他
是
用
全
然
「
基
督
宗
教

的
智
慧
」
來
思
考
，
不
是
用
神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系
統
性
的
分
辨
來
思
考
就
修
了
。
因
此
，
他
的
歷
史
觀
點
大
體

上
是
一
種
神
學
解
釋
，
有
關
舊
約
中
所
顯
示
的
，
上
帝
神
意
眷
顧
猶
太
人
，
以
及
有
關
道
成
肉
身
和
道
成
肉
身

的
延
伸
、
教
會
中
所
謂
的
基
督
聖
體
等
說
，
這
和
他
的
整
體
思
想
完
全
一
致
。
無
論
說
解
釋
歷
史
為
一
朝
向
確

定
目
標
發
展
的
歷
程
，
必
然
是
一
種
神
學
的
解
釋
，
或
者
說
一
種
非
神
學
的
歷
史
解
釋
，
它
能
移
有
故
而
言
，

只
是
那
種
歷
史
學
家
本
身
即
可
適
任
的
歷
史
陳
述
方
式
，
至
少
從
基
督
宗
教
的
觀
點
來
君
，
此
二
者
都
真
正
值

得
商
榷
。
換
句
話
說
，
如
果
歷
史
哲
學
一
詞
被
暸
解
為
將
歷
史
整
體
解
釋
為
朝
向
一
個
確
定
目
標
的
可
理
解
運

動
，
並
且
預
設
了
哲
學
與
神
學
之
間
的
系
統
性
分
辨
的
話
，
從
基
督
宗
教
觀
點
來
君
，
可
能
沒
有
歷
史
哲
學
的

看
法
，
是
值
得
商
榷
的
。
然
而
，
如
果
有
人
說
不
可
能
有
這
種
意
義
下
的
歷
史
哲
學
，
這
顯
然
必
氯
參
考
一
個

有
放
的
歷
史
哲
學
而
論
，
因
為
沒
有
預
設
神
學
理
論
的
歷
史
哲
學
一
直
並
且
仍
然
出
現
，
這
再
清
楚
不
過
了
。

馬
克
斯
主
麓
的
歷
史
哲
學
就
是
這
樣
的
一
例
，
雖
然
我
們
在
這
珊
襄
並
不
關
注
馬
克
斯
主
義
，
我
們
卻
關
心
由

神
學
的
到
非
神
學
的
歷
史
解
釋
的
轉
變
。

二
、
給
附
鋒
略
必
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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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
穌
挨

Q
S
A
O閉
目
E
E
S
切
。
M
M
Z
O
P
E
N
?
可
。
志
是
一
位
偉
大
的
演
說
家
，
先
是
空
登
(
口
。
豆
。
自
)

而
後
是
莫
斯

(
Z
g
z
C
地
方
的
主
教
，
在
他
的
世
界
歷
史
論
文
集
(
皂
白
這
立
的
忌
、
N
W
E
M
E立為
遠
遠
念
咒l

h
h
N
N
G
W
M
G
2
)

中
他
舖
陳
了
一
種
神
學
的
歷
史
解
釋
。
在
他
獻
給
法
國
道
芬
皇
太
于

(
H
Z
u
g
-
u
E

戶
口
)
的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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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的
前
言
中
，
他
強
調
世
界
歷
史
的
兩
個
面
向
，
宗
教
的
發
展
與
帝
國
的
發
展
。
因
為
「
宗
教
與
政
治
的
統

治
，
是
人
類
事
務
關
鍵
所
在
。
」
@
透
過
歷
史
的
研
讀
，
皇
子
們
可
以
覺
察
到
在
不
間
斷
的
形
式
襄
宗
教
的
持

積
存
在
與
重
要
性
，
並
且
覺
察
到
政
治
變
化
以
及
帝
國
遁
換
的
原
因
。

顯
然
，
這
兩
個
主
題
可
以
由
一
個
非
神
學
歷
史
學
家
來
處
理
，
不
帶
有
任
何
神
學
的
預
設
。
但
是
在
世

界
歷
史
探
討
中
，
鮑
穌
挨
懷
著
護
教
論
的
考
慮
在
心
中
。
在
第
一
部
分
他
概
論
了
十
三
個
時
期
:
亞
當
(

〉
e
B
)
或
創
世
;
諾
亞

(
Z。
0
)
或
洪
水
;
亞
伯
拉
罕
的
使
命
令
宮
4
B
E
E

口
已
〉
穹
咎
。
自
)
;
摩
西
(

z
s
g
)
或
閱
文
法
律
;
特
洛
伊
(
吋
峙
。
可
)
之
淪
陷
;
索
握
門
(
凶
。
戶
。
目
。
回
)
或
神
毆
之
興
建
;
若
縷
勒
斯
(

悶
。
B
Z
E
師
)
或
羅
馬
之
建
立
;
西
魯
士
(
仍
有5
)
或
猶
太
民
放
之
重
建
;
西
很
歐
(
間
已
立
。
)
或
迦
太
基
之
征

服
;
基
督
耶
穌
之
誕
生
;
康
士
坦
丁
大
帝
(
們
。B
Z
E
E
0
)或
教
會
和
平
;
查
理
曼
大
帝

(
n
v
R
H
O
B

品

8
)

或
新
帝
國
之
建
立
。
換
句
話
說
，
鮑
穌
挨
關
心
的
是
:
上
帝
神
佑
對
選
民
之
眷
顧
、
為
基
督
宗
教
而
準
備
的
羅

馬
帝
國
之
攝
張
、
道
成
肉
身
以
及
教
會
與
基
督
宗
教
社
會
之
建
立
。
東
方
帝
國
只
有
在
他
們
與
猶
太
人
的
關
係

的
作
用
上
，
才
能
進
入
舞
畫
。
印
度
和
中
國
投
遺
漏
了
。
創
世
、
神
聖
天
佑
以
及
道
成
肉
身
的
神
學
理
論
，
形

成
這
作
者
歷
史
體
系
的
大
綱
。
十
二
個
時
期
被
晝
分
為
七
個
「
世
界
紀
元
」
(
〉
開

2

。
『
岳
。
看
。
己
已
)
，
基

督
的
誕
生
引
進
了
第
七
也
就
是
最
後
一
個
紀
元
。

第
二
部
分
專
注
於
宗
教
的
發
展
，
護
教
論
的
顧
盧
再
度
形
成
主
導
，
包
括
從
創
世
紀
經
過
以
色
列
民
族
先

祖
的
雅
各

Q
m
g
S
十
二
子

(
H
E
M
S皂
白
色
間
)
，
到
達
向
摩
西
歐
示
法
律
，
以
及
從
帝
圭
和
先
知
到
達
基

督
的
天
獻
。
鮑
穌
換
的
確
討
論
了
猶
太
教
和
基
督
宗
教
以
外
的
某
些
宗
教
，
譬
如
羅
馬
和
埃
及
的
宗
教
，
但
是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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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討
論
是
偶
爾
出
現
的
，
相
對
他
的
主
題
亦
即
基
督
宗
教
是
宗
教
的
完
全
發
展
而
言
。
「
這
個
教
會
，
總
是

被
攻
擊
卻
從
不
被
征
服
，
是
一
永
恆
的
奇
蹟
，
上
帝
忠
告
之
不
變
性
的
驚
人
證
興
。
」
@

在
探
討
的
第
三
部
分
，
神
聖
天
佑
的
觀
念
，
亦
居
顯
著
地
位
，
這
部
分
處
理
帝
國
的
命
運
。
我
們
被
如
此

告
知.. 

「
這
些
帝
國
大
都
與
上
帝
于
民
之
歷
史
有
事
必
然
的
關
係
。
@
」
上
帝
利
用
亞
述
人
(
〉
m
固
有
-
9日
)
和

巴
比
倫
人
(
國
各
1
。
E
g

的
)
去
懲
罰
猶
太
人
，
利
用
技
斯
人
(
2
E
E
D
C在
猶
太
人
的
土
地
上
重
建
他
們
，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
k
z
g
舍
門
)
和
他
的
首
任
繼
承
者
保
護
他
們
，
而
羅
馬
人
則
保
存
了
他
們
的
自
由
，
對
就

敘
利
直
(
間
呵
立
志
的
國
玉
。
而
當
猶
太
人
拒
絕
基
督
時
，
上
帝
利
用
同
樣
的
這
些
羅
馬
人
懲
罰
他
們
，
雖
然

羅
馬
人
並
不
了
解
摧
毀
耶
路
撒
冷

(
M
O
E
S
-
o
B
)

的
意
義
。
當
然
鮑
穌
挨
並
不
自
限
於
這
樣
籠
統
平
常
的
說

法
。
他
討
論
了
從
挨
及
到
羅
馬
的
許
多
帝
國
與
坡
邦
沒
落
的
個
別
原
因
，
並
且
他
努
力
從
這
些
討
論
中
，
為
法

國
皇
太
子
寫
出
殷
鑑
之
道
。
他
的
結
論
是

•• 

無
人
可
以
根
攘
其
自
身
之
意
志
與
願
墓
來
統
治
歷
史
的
進
程
。
一

位
君
王
可
能
想
藉
其
行
為
產
生
某
一
敷
果
，
而
事
實
上
產
生
了
其
他
的
教
果
。
「
沒
有
任
何
人
類
力
量
，
是
不

在
自
身
之
外
服
務
於
他
自
己
計
畫
以
外
的
計
畫
•• 

只
有
上
帝
才
知
道
如
何
將
→
切
化
為
其
意
志
。
這
就
是
為
何

當
我
們
只
考
慮
個
別
原
因
時
，
每
件
事
都
令
人
驚
訝
的
原
因
;
然
而
，
一
切
事
情
都
依
照
著
安
排
的
發
展
而
進

行
@
。
」
換
句
話
說
，
歷
史
的
變
化
有
它
們
特
別
的
原
因
，
這
些
原
因
作
用
的
方
式
，
絕
不
可
能
永
遠
為
人
所

預
知
或
期
待
。
但
是
，
神
聖
天
佑
郎
在
或
通
過
這
些
特
別
原
因
的
作
用
而
實
現
。

因
此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說
，
對
鮑
穌
挨
而
言
似
乎
是
有
兩
種
歷
史
層
次
。
有
歷
史
學
家
所
考
慮
的
個
別
原
因

的
層
次
，
歷
史
學
家
能
移
決
定
像
是
巴
比
倫
帝
國
或
羅
馬
帝
國
沒
落
的
個
別
原
因
。
但
也
有
神
學
解
釋
的
層

.205.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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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依
照
這
種
解
釋
，
神
聖
天
佑
在
歷
史
事
件
中
、
並
通
過
歷
史
事
件
而
實
現
。
但
是
我
們
對
於
神
聖
天
佑
如

何
在
歷
史
原
因
中
實
現
，
所
知
有
限
。
這
顯
然
就
是
為
何
鮑
穌
換
要
處
理
換
及
、
亞
述
、
巴
比
倫
及
波
斯
與
猶

太
民
族
之
間
關
係
的
原
因
之
一
，
因
為
在
這
襄
他
可
以
採
用
舊
約
的
教
誨
。

因
此
鮑
穌
挨
在
十
七
世
紀
時
復
興
了
奧
古
斯
丁
發
展
歷
史
哲
學
的
企
圖
。
但
是
我
們
已
經
指
出
，
鮑
穌
挨

無
庭
也
十
分
興
白
，
我
們
發
展
這
種
歷
史
哲
學
|
|
亦
即
使
用
神
聖
天
佑
的
觀
念
|
l
的
能
力
，
是
非
常
有
限

的
。
他
的
探
討
的
主
要
意
議
，
可
能
在
於
幫
助
人
類
歷
史
引
起
注
意
，
成
為
哲
學
反
省
的
主
題
。

西洋哲學史

三
、
絲
帽

在
歷
史
哲
學
的
興
起
中
，
更
重
要
得
多
的
一
位
人
物
是
楊
巴
蒂
斯
塔
﹒
維
柯

(
G
E
B
E
H
H
E
H
m

〈
戶
口P

E
g
-
-
草
色
，
義
大
利
最
偉
大
哲
學
家
之
一
。
在
維
柯
生
活
的
時
代
，
有
相
當
數
量
的
歷
史
研
究
被
做
出
來
，

宗
教
改
革
派
(
岳
。
同R
R
B
E

古
口
)
與
反
改
革
派
(
《US
E
R
-
m
R
S
B
阿
拉
古
巴
〉
兩
者
都
促
進
了
這
項
工
作
，
進

一
步
的
動
力
則
如
歷
史
學
家
們
所
記
錄
的
，
是
來
自
民
族
國
家
的
興
起
與
王
室
的
興
趣
。
因
此
萊
布
尼
茲
從
事

於
布
墓
斯
威
克
王
室
(
同
冒
出
。
臣
。
。
『
回
2

日
皂
白
S
歷
史
的
寫
作
，
而
在
義
大
利
的
種
拉
多
利
(
Z
E
E
R
C
，

他
是
十
八
世
紀
前
半
時
期
莫
達
那
公
爵

(
H
V
O
口
口
宮
。
『

z
a
g
m
)
的
圖
書
管
理
員
，
受
其
雇
主
委
託
籌
寫

一
本
伊
斯
特
主
室
(
岳
。
因g
g

旦
出
閉
門
0
)的
歷
史
@
。
但
是
，
歷
史
考
察
及
歷
史
寫
作
資
料
的
累
積
，
與
歷

史
編
賽

(
E
m古
巴
。
習
俗
志
已
並
非
同
一
回
事
，
而
歷
史
編
鑫
或
歷
史
寫
作
，
與
歷
史
的
理
論
或
哲
學
也
不
是

一
回
事
。
談
判
後
者
，
我
們
必
讀
轉
回
到
維
柯
身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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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六
九
九
年
維
柯
成
為
拿
故
里
(
Z名
-
o
m
)
大
學
的
修
辭
學
教
授
，
他
一
直
擔
任
這
職
位
到
一
七
四
一
年

@
。
以
此
身
份
他
發
表
了
許
多
篇
就
職
演
說
，
早
期
的
數
篇
顯
示
笛
卡
兒
主
義
(
白
R
E
E
E
m
B
)的
影
響
，
但

是
在
一
七
O
八
年
的
那
篇
，
他
採
取
了
不
一
樣
的
態
度
。
他
說
，
當
代
人
已
經
獲
知
了
某
些
科
學
、
亦
郎
物
理

科
學
上
的
重
大
進
展
，
但
是
他
們
低
估
並
且
貶
抑
了
主
題
事
物
依
頓
於
人
類
意
志
、
並
且
無
法
用
像
是
和
數
學

一
樣
的
方
法
加
以
處
理
的
那
些
學
科
。
這
些
科
學
包
括
詩
、
歷
史
、
語
言
、
政
治
以
及
法
理
學
C
E
E胃
口
已1

8
8
)

。
更
進
一
步
，
當
代
人
還
嘗
試
擴
展
應
用
科
學
的
證
閉
式
、
數
學
方
法
，
這
種
方
法
提
供
的
唯
有
表
面

上
的
證
興
。

這
個
觀
點
在
他
義
大
利
人
的
古
代
智
慧

(
b
R
a
a芯
泛
的M
g
h
H封
為
呵
。
這S
M
a
b
H
K
a
R
M
M
Y
M

。
)
中
發
展

的
更
為
充
分
。
在
這
本
書
中
維
柯
攻
擊
笛
卡
見
的
哲
學
，
當
先
，
「
我
思
故
我
在
」
不
能
作
為
對
懷
疑
主
義
的

充
分
反
駁
或
是
作
為
科
學
知
識
的
基
礎
。
因
為
一
個
人
正
在
思
考
的
確
定
性
是
屬
於
未
反
省
的
意
識
的
層
次
，

而
不
屬
於
科
學
的
層
次
。
其
次
，
觀
念
的
清
晰
與
判
明
不
能
作
為
真
理
的
普
遍
判
準
。
它
可
能
君
起
來
適
合
作

為
數
學
真
理
的
判
車
，
它
可
以
應
用
在
像
是
幾
何
學
中
，
因
為
幾
何
學
是
一
構
作
性
科
學
，
心
靈
構
作
或
形
成

它
自
己
的
對
象
。
數
學
的
對
象
並
非
自
然
科
學
對
象
意
義
下
的
實
在
，
它
們
是
人
所
創
造
的
虛
構
。
它
們
的
確

是
清
晰
和
判
凹
的
，
但
是
它
們
之
所
以
如
此
乃
因
心
靈
自
己
構
作
了
它
們
。
對
象
的
構
作
性
因
此
比
清
晰
與
判

現
更
為
根
本
，
它
提
供
我
們
真
理
的
判
車
。
「
真
理
的
法
則
與
判
準
就
是
創
造
」
@
。
但
是
對
象
構
作
的
意
思

在
物
理
學
中
和
像
是
純
粹
幾
何
學
中
，
是
不
完
全
相
同
的
。
在
後
者
，
對
象
是
非
真
實
的
事
物
，
心
靈
的
虛

構
，
在
前
者
並
非
如
此
，
物
理
學
中
的
對
象
構
作
意
指
使
用
實
驗
方
法
。
我
們
在
物
理
學
中
可
以
證
間
的
，
是

.207.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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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些
我
們
能
移
做
出
相
似
之
物
的
東
西
，
自
然
事
物
觀
念
之
最
清
晰
者
，
是
那
些
我
們
能
以
模
仿
自
然
之
實
驗

加
以
支
持
者
。

因
此
，
真
理
即
實
在

(
2
E
B
P
E
Z
E
)原
則
|
|
亦
即
真
理
的
判
準
是
創
造
l
l

的
陳
述
，
並
未
導

致
幾
何
學
方
法
可
以
普
遍
應
用
在
所
有
科
學
中
的
結
論
。
但
它
也
不
應
該
被
認
為
意
指
:
心
靈
創
造
物
理
對
象

與
創
造
數
學
事
物
的
意
思
一
樣
。
我
們
不
應
將
維
柯
解
釋
為
主
張
事
物
是
心
靈
的
虛
構
或
僅
為
觀
念
，
對
象

的
形
成
或
構
作
應
該
在
認
知
的
意
義
而
非
存
在
的
意
義
下
被
理
解
。
當
心
靈
以
對
象
的
元
素
重
組
對
象
的
結
構

時
，
心
靈
在
每
一
個
重
組
活
動
都
得
到
直
理
確
定
性
。
在
此
意
義
下
，
知
道
與
創
造
等
同
，
真
理

(
4
0
2目
)

與
實
在
Q
E
E
B
)
合
一
。
上
帝
，
創
造
萬
物
，
必
然
清
楚
地
知
悉
萬
物
。
而
這
種
真
理
的
精
確
類
位
物
，
只

能
在
人
類
的
數
學
知
識
中
發
現
，
數
學
寰
的
對
象
或
事
物
是
心
靈
的
虛
構
。
我
們
並
不
創
造
存
在
秩
序
中
的
自

然
，
可
是
我
們
擁
有
自
然
的
科
學
知
識
，
我
們
依
其
現
象
重
造
對
象
的
結
構
於
認
知
秩
序
中
，
並
且
沒
有
實
驗

方
法
之
幫
助
，
我
們
無
法
知
道
我
們
做
得
正
確
與
否
。
從
我
們
自
己
創
造
的
純
粹
抽
象
概
念
所
傲
的
推
演
，
無

法
證
現
存
在
的
自
然
的
任
何
知
識
，
無
論
這
些
概
念
多
麼
清
晰
和
判
興
。

義
大
利
人
的
古
代
智
慧
一
書
中
，
沒
有
應
用
這
些
觀
念
在
歷
史
方
面
，
但
是
維
柯
思
想
對
此
將
探
取
的
一

般
路
線
，
是
很
容
易
預
測
的
。
人
類
歷
史
是
由
人
所
創
，
因
此
可
以
為
人
所
理
解
。
歷
史
科
學
原
則
要
在
人
類

心
靈
的
變
化
、
在
人
性
中
找
尋
。
的
確
，
歷
史
比
物
理
科
學
更
易
得
到
科
學
的
考
察
與
反
省
。
自
然
是
由
上
帝

獨
自
所
造
，
而
非
人
，
因
此
只
有
上
帝
能
移
擁
有
完
全
、
充
分
的
自
然
知
識
。
但
是
人
類
社
會
、
人
類
法
律
、

語
言
和
文
學
，
都
是
人
類
所
造
，
因
此
人
能
移
真
正
地
理
解
它
們
及
其
發
展
法
則
。
在
這
襄
我
們
君
到
了
笛
卡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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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立
場
的
倒
轉
，
笛
卡
見
因
為
偏
愛
物
理
科
學
而
加
以
輕
視
的
科
學
，
在
此
被
賦
予
超
越
前
者
的
地
位
。

這
個
新
科
學
的
原
理
被
維
柯
在
他
偉
大
的
著
作•• 

有
關
國
家
共
同
本
質
之
新
科
學
的
原
理
(
可
立
法
的
安


t
帆
忍
這h
H
R
m
n
a
N

訟
法
泣
。

e
a
h

叮
當
峙
。
『
法
。
丘
吉
的
。
這
忌
器
為
這
h
H
H
N
h

、
R
H
h
h
h
N
N
N
G
W

柚h
H
N叭
。
這
許N
U、
h
w
h
u
h
g
h
h
h
w
n
h
H
.
H
E
F

M
M
Y句
。
u
h
w乏
足
妥
善

-
M
M
Y
A柚恥
)
中
加
以
討
論
。
在
自
傳
真
維
柯
談
到
，
到
某
個
時
間
為
丘
，
他
最
欽
佩
兩

個
人
，
亦
即
柏
拉
圖
和
羅
馬
史
家
泰
西
塔
斯
(
吋
拉
伯
苦
的
)
，
「
因
為
泰
西
塔
斯
以
一
無
與
倫
比
的
形
上
學
心
靈
，

沈
恩
人
類
是
什
麼
樣
子
，
而
柏
拉
圖
沈
恩
人
類
應
該
是
什
麼
樣
子
。
」
@
我
們
可
以
將
他
對
這
兩
個
人
的
欽
佩

聯
結
到
他
在
新
科
學
中
的
目
標
:
確
定
歷
史
的
普
遍
、
永
區
法
則
，
以
及
這
永
恆
法
則
如
何
在
個
別
民
族
的
歷

史
中
實
現
自
己
。
柏
拉
圖
的
「
秘
傳
智
慧
」
結
合
了
泰
西
塔
斯
的
「
庸
俗
智
慧
」
。
不
過
維
柯
加
上
了
另
外
兩
個

他
所
取
法
者
的
名
字
:
第
一
是
法
蘭
西
斯
﹒
培
根
，
從
他
的
科
學
之
增
長

(
b
h
E
h呵
護
咱
這
兮
的
的
於
這
封
遠
遠
)

和
新
工
具
(
見
S
R
S

建

h
a
a
H
h
S
)
中
，
維
柯
得
到
他
的
新
科
學
發
展
上
的
一
項
有
力
敵
示
(
新
科
學
的
名
稱

可
能
就
是
由
培
根
的
新
工
具
所
聯
想
到
)
。
第
二
個
名
字
是
葛
洛
修
斯

(
G
S巳
5
)
。
培
根
君
到
他
那
時
代

現
有
的
知
識
總
量
，
仍
然
需
要
增
補
與
修
改
，
但
是
就
法
則
而
論
，
他
並
未
成
功
地
理
出
統
治
人
類
歷
史
的
法

則
。
「
然
而
，
萬
洛
修
斯
將
哲
學
與
語
言
學
全
體
含
括
進
一
個
普
遍
法
則
的
體
系
，
其
中
包
括
語
言
學
的
兩
個

部
分
:
其
一
是
事
實
與
事
件
的
歷
史
，
不
論
神
話
的
或
真
實
的
，
另
一
則
為
三
種
語
言
的
歷
史
，
希
伯
來
文
(

因
S
Z

詞
)
、
希
臘
文
與
拉
丁
文
，
亦
即
一
直
由
基
督
宗
教
傳
遞
至
今
的
三
種
學
術
性
的
古
代
語
言
」
@
。
雖

柯
想
進
一
步
延
續
葛
洛
修
斯
的
工
作
。
我
們
可
以
將
他
對
自
然
法
哲
學
家
的
研
讀
，
如
葛
洛
修
斯
及
普
芬
道
夫

(
2
呵
。
旦
。2
)
(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加
上
霍
布
士
)
，
放
在
他
大
多
將
歷
史
問
題
陳
述
為
關
於
文
明
起
源
的
問

.209.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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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上
一
起
來
君
。
文
明
起
源
是
他
在
新
科
學
中
特
別
注
意
的
一
個
主
題
。

維
柯
不
願
意
用
霍
布
士
的
「
放
蕩
且
粗
暴
之
人
」
、
葛
洛
修
斯
的
「
孤
獨
、
柔
弱
且
貧
乏
之
愚
人
」
或
是

普
寡
道
夫
的
「
沒
有
神
恩
或
神
助
而
被
拋
入
世
間
的
流
浪
者
」
作
為
開
始
，
他
在
新
科
學
第
一
版
第
一
書
開
始

處
這
樣
表
示
。
也
就
是
說
，
他
不
願
意
讓
人
類
最
初
的
開
始
是
這
種
狀
況
。
因
為
創
世
紀(
G
B
E
也
沒
有

暗
示
亞
當
原
始
是
處
於
如
霍
布
所
描
寫
的
那
種
自
然
狀
態
。
所
以
維
柯
讓
時
間
推
移
，
作
為
人
類
獸
性
化
發
生

的
過
程
，
那
也
就
是
說
發
生
在
異
教
種
族
中
。
而
然
後
產
生
了
文
現
如
何
發
展
的
問
題
。

維
柯
偎
設
文
闊
的
首
次
開
端
，
肇
始
於
定
居
行
為
。
天
神
的
打
雷
與
閃
電
驅
使
人
類
以
及
其
女
人
進
入
洞

穴
避
難
所
。
而
這
些
最
初
的
習
慣
使
得
文
明
的
第
一
階
段
|
|
「
神
闋
的
時
代
」
或
「
家
庭
的
國
度
」
|
|
成

為
可
能
，
那
時
家
庭
中
父
親
是
國
王
、
祭
司
、
道
德
仲
裁
者
和
法
官
。
文
興
的
這
個
家
庭
階
段
有
三
項
原
理
，

亦
即
宗
教
、
婚
姻
與
死
人
的
葬
禮
。

西洋哲學史

然
而
在
此
文
明
的
最
初
階
役
，
存
在
著
一
直
出
現
的
緊
張
與
不
公
平
。
例
如
，
那
些
尚
未
使
自
己
形
成
固

定
家
庭
而
膜
拜
神
間
和
耕
種
公
有
土
地
的
流
浪
者
之
中
，
有
些
是
強
者
，
有
些
是
弱
者
。
而
一
個
人
可
以
想
像

那
弱
者
避
難
於
固
定
家
庭
當
附
屬
者
或
奴
隸
，
以
拯
救
自
己
於
強
者
或
較
粗
暴
同
伴
之
手
的
畫
面
。
然
後
我
們

可
以
想
像
家
庭
的
父
親
們
聯
合
起
來
以
對
付
蚊
隸
們
，
那
也
就
是
說
貴
族
與
平
民
的
階
級
逐
漸
形
成
，
因
此
產

生
了
「
英
雄
的
國
度
」
，
在
這
真
面
長
官
是
屬
於
貴
族
階
級
。
這
是
文
明
發
展
的
第
三
階
段
，
是
「
英
雄
的
時

代
」
。但

是
這
個
時
代
與
生
俱
來
地
不
審
定
，
貴
族
與
高
等
階
級
自
然
地
希
墓
保
存
社
會
的
結
構
現
狀
，
因
為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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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希
望
保
持
他
們
的
地
位
與
特
權
完
整
，
但
是
同
樣
自
然
地
，
平
民
階
級
希
望
改
變
社
會
的
結
構
。
在
時
間
進

程
中
，
他
們
成
功
地
為
自
己
贏
得
一
個
接
一
個
特
權
中
的
一
份
，
贏
得
從
婚
姻
的
承
認
到
公
民
權
和
任
公
職
的

資
格
。
英
雄
的
時
代
於
是
逐
漸
讓
位
給
「
人
的
時
代
」
，
民
主
共
和
國
是
其
特
色
。
因
為
人
作
為
人
、
作
為
一

理
性
存
有
者
的
尊
嚴
，
終
於
被
肯
定
了
，
這
是
人
的
時
代
。

然
而
，
這
丈
開
發
展
的
第
三
階
役
，
本
身
共
有
其
衰
敗
的
種
子
。
宗
教
，
自
始
便
出
現
並
且
曾
經
是
人
類

上
升
至
文
閉
狀
態
的
最
重
要
主
宰
，
因
著
理
性
的
繁
榮
而
傾
向
於
讓
位
給
哲
學
和
無
趣
的
主
智
主
義
。
平
等
造

成
了
共
和
精
神
的
衰
徵
以
及
放
肆
的
滋
長
。
法
律
當
然
變
得
更
為
人
道
，
並
且
宗
教
寬
容
增
加
了
。
但
是
衰
落

伴
隨
這
人
性
化
的
過
程
而
來
，
直
到
最
後
社
會
由
內
部
瓦
解
，
或
是
屈
服
於
外
來
的
攻
擊
。
就
像
羅
馬
帝
國
，

末
年
時
一
樣
，
這
將
導
致
倒
轉
為
野
蠻
的
情
況
。

在
循
環
完
成
後
另
一
個
循
環
開
始
。
因
此
在
西
方
，
基
督
宗
教
的
到
來
宜
告
了
一
個
新
的
神
明
時
代
。
中

世
紀
代
表
新
的
循
環
中
的
英
雄
時
代
。
而
十
七
世
紀
，
哲
學
的
世
紀
，
是
更
新
的
人
的
時
代
的
階
設
。
我
們
在

個
別
民
族
的
歷
史
中
發
現
循
環
，
而
他
們
個
別
的
循
環
是
一
普
遍
法
則
的
作
用
。
不
過
維
柯
相
信
被
歸
納
地
證

賣
了
的
這
個
循
環
論
不
應
被
誤
解
了
，
維
柯
之
意
不
是
指
歷
史
事
件
是
被
決
定
的
，
或
者
全
然
相
似
的
個
別
事

件
組
合
會
發
生
在
每
個
循
環
襄
。
他
也
不
是
指
，
譬
如
，
基
督
宗
教
是
一
暫
時
的
宗
教
現
象
，
其
價
值
乃
相
對

於
一
特
定
的
循
環
而
有
，
所
以
在
未
來
它
必
定
要
讓
位
給
另
一
個
宗
教
。
重
復
發
生
的
並
非
是
特
殊
的
歷
史
事

實
或
事
件
，
而
是
事
件
發
生
的
整
體
架
構
。
或
者
更
適
當
地
說
，
重
種
發
生
的
是
心
靈
狀
態
的
循
環
。
因
之
最

初
由
感
覺
、
想
像
與
情
緒
語
言
表
達
出
來
的
心
靈
狀
態
，
逐
漸
繼
之
以
反
省
理
性
的
顯
露
，
反
省
理
性
繼
而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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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出
與
人
性
其
他
層
次
斷
離
，
並
趨
向
於
發
展
成
懷
疑
理
性
的
解
消
性
批
評
。
這
社
會
的
瓦
解
一
直
到
人
類
再

度
獲
得
自
發
的
原
初
心
理
狀
態
才
會
停
止
，
後
者
帶
來
與
上
帝
的
重
新
接
觸
，
宗
教
的
復
始
。
文
蚵
三
向
都

由
宗
教
開
始
，
而
完
成
於
科
學
、
戒
律
與
文
藝
」
。
@
所
存
在
的
是
心
靈
狀
態
、
歷
史
發
展
形
式
的
循
環
，
而

非
內
容
、
特
殊
歷
史
事
實
或
事
件
的
循
環
。
維
柯
的
觀
念
，
的
確
復
活
了
希
臘
的
循
環
反
覆
理
論
，
但
是
他
無

意
於
肯
定
一
種
類
似
個
別
事
物
必
然
重
演
的
宿
命
理
論
，
他
的
循
環
理
論
也
並
非
排
除
了
所
有
的
進
步
。
譬

如
，
在
新
循
環
中
的
基
督
宗
教
，
是
對
應
於
第
一
次
神
興
時
代
維
柯
所
謂
的
「
恐
懼
之
宗
教
」
，
但
是
這
不
表

示
基
督
宗
教
沒
有
超
越
它
們
。

認
為
維
柯
在
其
歷
史
哲
學
中
，
所
提
出
的
不
過
只
是
一
項
循
環
理
論
，
是
極
為
錯
誤
的
，
它
的
內
容
絕
對

不
丘
於
是
一
幅
民
族
或
國
家
發
展
之
井
然
有
序
圖
表
而
已
。
因
為
我
們
可
以
在
他
的
作
品
中
找
到
對
理
性
主
義

的
有
益
反
對
，
所
謂
理
性
主
義
是
一
種
對
人
及
其
歷
史
的
過
度
主
智
主
義
的
解
釋
。
維
柯
說
，
哲
學
家
無
法
形

成
社
會
起
源
的
正
確
觀
念
，
因
為
他
們
經
常
傾
向
於
用
他
們
自
己
君
待
事
物
的
方
式
解
釋
過
去
，
並
且
將
不
是

理
性
所
為
之
事
加
以
理
性
化
，
用
他
們
賦
予
理
性
一
詞
的
意
思
。
因
之
自
然
法
哲
學
家
為
我
們
描
述
自
然
狀
態

中
的
人
，
立
下
契
約
或
盟
約
而
產
生
社
會
，
但
是
社
會
的
真
正
起
源
不
可
能
是
這
樣
的
。
驅
使
流
浪
者
和
游
蕩

者
進
入
洞
穴
及
此
類
之
最
初
住
所
，
並
在
那
兒
建
立
多
多
少
少
固
定
習
慣
之
因
素
，
應
是
恐
懼
，
或
者
更
廣
泛

一
點
，
是
感
到
需
要
。

這
個
觀
點
不
僅
可
以
應
用
在
十
七
世
紀
哲
學
家
，
也
可
以
用
在
古
代
世
界
的
哲
學
家
。
後
者
，
一
如
他
們

的
近
代
繼
承
者
，
受
到
相
同
的
理
性
化
傾
向
擺
佈
，
將
按
邦
的
法
律
歸
功
於
受
敵
豪
的
立
法
者
，
像
斯
巴
達
的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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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喀
古
斯

(
C
C
Z品
5
)
。
但
是
法
律
並
非
始
於
作
為
反
省
理
性
的
產
物
，
雖
然
在
時
間
過
程
裹
，
當
文
明
發

達
後
，
它
們
已
受
到
理
性
的
修
正
。
麻
煩
在
於
哲
學
家
們
崇
拜
反
省
理
性
，
在
這
種
理
性
中
尋
找
人
的
本
質
。

他
們
認
為
理
性
獨
自
統
合
了
人
們
，
並
且
作
用
為
共
同
的
約
束
，
因
此
它
必
然
是
法
律
的
根
源
，
法
律
是
形
成

統
合
的
因
素
。
想
像
力
、
感
覺
和
情
緒
使
人
們
很
此
分
閱
。
然
而
事
實
上
，
在
最
初
的
發
展
階
段
里
，
人
們
是

受
想
像
力
與
感
覺
左
右
，
而
非
反
省
理
性
。
不
錯
，
這
時
理
性
是
出
現
了
，
但
是
它
是
以
想
像
與
感
覺
特
有
的

形
式
表
達
。
原
始
宗
教
從
心
理
學
而
昔
日
，
是
恐
懼
與
無
助
感
的
自
然
產
物
，
而
非
哲
學
意
義
下
的
產
物
，
而
原

始
法
律
與
原
始
宗
教
有
親
密
的
結
合
，
兩
者
都
不
是
哲
學
理
性
的
產
物
，
而
是
感
覺
與
想
像
邏
輯
的
產
物
。
法

律
，
就
其
起
源
而
言
，
是
自
然
滋
生
的
習
俗
，
不
是
有
計
畫
且
理
智
的
果
實
。

維
柯
非
常
重
觀
詩
與
神
話
。
實
際
上
，
新
科
學
的
第
三
書
標
題
就
吽
真
正
荷
馬
的
發
掘
(
。
這
芯
自

泣
的
的
這
罵
、
魚
泣
的
吋
司
法
為
峙
。
還
有
)
。
如
果
我
們
希
墓
研
究
宗
教
、
道
德
、
法
律
、
社
會
組
織
和
經
濟
的
早
期

階
役
，
我
們
必
讀
抑
制
只
是
抽
象
的
理
論
，
而
研
究
語
言
學
的
資
料
，
亦
即
詩
和
神
話
。
並
且
在
解
釋
像
是
荷

馬
的
詩
的
時
候
，
我
們
必
讀
避
免
兩
個
錯
誤
觀
念
。
首
先
，
我
們
不
應
該
視
神
話
為
柏
拉
圖
在
共
和
國
中
所
稱

讚
的
那
類
精
心
的
歡
騙
、
或
有
用
的
謊
言
。
其
次
，
我
們
不
應
該
理
性
化
它
們
，
好
像
它
們
的
作
者
是
以
寓

言
表
達
清
楚
地
構
思
和
理
性
地
舖
陳
的
觀
念
或
理
論
。
它
們
毋
寧
是
一
個
民
族
的
「
通
俗
智
慧
」
、
「
詩
的
智

慧
」
'
並
且
它
們
給
予
我
們
理
解
神
話
誕
生
時
民
族
思
考
方
式
的
解
答
。
譬
如
荷
馬
的
詩
，
在
「
詩
的
文
字
」

中
表
達
了
英
雄
時
代
希
臘
的
宗
教
、
習
俗
、
社
會
組
織
、
經
濟
、
甚
至
科
學
觀
念
。
它
們
似
乎
是
在
一
個
民
族

在
其
發
展
的
某
段
特
定
時
期
裹
，
自
發
的
文
學
表
現
或
是
心
靈
狀
態
與
生
活
的
沉
澱
物
，
因
此
對
於
歷
史
的
重

.213.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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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有
著
重
大
的
價
值
。
當
然
，
我
們
不
是
被
要
求
接
納
一
切
為
忠
實
的
真
話
。
例
如
前
馬
詩
中
描
寫
其
人
與
其

行
樣
子
的
宙
斯

(
N
S
C
並
非
真
人
。
但
是
他
亦
非
純
粹
的
文
學
上
的
創
造
，
象
徵
著
某
些
抽
象
的
神
的
哲
學

概
念
，
他
毋
寧
是
與
神
接
觸
的
早
期
階
段
裹
的
想
像
表
達
。
這
並
非
說
神
的
詩
性
描
述
似
乎
含
蓋
了
神
的
哲
學

理
論
，
後
者
是
清
楚
地
舖
陳
在
反
省
理
性
中
;
而
是
說
這
階
段
的
宗
教
思
考
是
詩
性
的
思
考
。
它
具
有
自
己
的

邏
輯
，
只
是
這
是
想
像
與
感
覺
的
邏
輯
，
而
非
哲
學
家
的
抽
象
邏
輯
。

維
柯
歷
史
哲
學
中
的
另
一
個
注
目
之
處
，
是
他
對
每
個
文
化
時
期
的
綜
合
統
一
之
堅
持
。
→
次
循
環
中
的

每
個
「
時
代
」
或
階
設
，
都
有
其
自
己
的
宗
教
、
法
律
、
社
會
組
織
和
經
濟
型
態
。
維
柯
無
疑
是
過
度
公
式
化

了
，
但
是
他
提
供
了
位
乎
是
研
究
歷
史
的
一
套
計
畫
，
它
將
不
限
於
王
朝
、
政
治
和
軍
事
事
件
的
餃
述
，
而
是

發
掘
各
民
族
在
其
歷
史
連
續
階
段
中
的
生
活
，
並
且
在
每
一
處
枝
節
上
探
究
他
們
生
活
，
顯
示
宗
教
、
道
德
、

習
俗
和
法
律
、
社
會
及
政
治
組
織
、
經
濟
、
文
學
和
藝
術
之
間
的
關
係
。
同
時
，
他
略
述
了
對
人
類
一
般
心
靈

狀
態
發
展
與
個
別
科
學
、
文
藝
發
展
二
者
，
比
較
研
究
計
畫
的
輪
廓
。

歷
史
，
因
此
向
我
們
顯
示
了
人
性
。
我
們
不
可
能
只
考
慮
人
現
在
的
樣
子
，
亦
即
第
二
期
的
「
人
的
時

代
」
，
或
是
以
哲
學
家
為
標
準
，
而
獲
得
人
性
的
知
識
。
我
們
必
領
轉
向
人
性
的
逐
步
顯
露
，
於
歷
史
、
詩
、

藝
術
、
社
會
與
法
律
發
展
之
中
。
歷
史
是
由
人
類
所
創
，
因
此
可
以
為
人
所
理
解
。
並
且
在
歷
史
的
研
究
中
，

人
類
得
到
對
自
己
本
性
的
反
省
覺
察
，
對
它
曾
經
如
何
、
現
在
如
何
以
及
能
移
如
何
的
覺
察
。
頌
揚
理
性
時

代
、
哲
學
家
時
代
而
貶
低
過
去
和
原
始
時
代
的
做
法
是
可
笑
的
，
因
為
整
個
的
歷
史
過
程
都
是
人
的
顯
露
。
在

原
始
的
神
明
時
代
，
我
們
把
人
親
為
感
覺
，
在
英
雄
時
代
我
們
把
人
視
為
想
像
，
在
人
的
時
代
我
們
把
人
視
為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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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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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歷
史
是
由
人
所
創
的
事
實
，
無
論
我
們
考
慮
的
是
人
的
行
為
、
藝
術
典
文
學
之
功
業
亦
或
制
度
，

並
不
意
味
它
與
神
聖
天
佑
斷
離
，
並
且
在
某
種
意
義
下
不
是
上
帝
的
作
品
。
但
是
對
維
柯
來
說
，
神
聖
天
佑
主

要
透
過
人
類
心
靈
與
意
志
而
作
用
，
亦
即
透
過
自
然
的
方
法
，
而
非
主
要
透
過
奇
蹟
的
干
涉
。
人
類
經
常
想
要

某
目
標
卻
得
到
另
一
個
目
標
。
例
如
，
「
父
親
們
想
要
無
限
制
地
運
用
他
們
的
家
長
力
量
於
他
們
的
奴
隸
身

上
，
結
果
他
們
使
蚊
隸
受
到
文
明
力
量
的
支
配
，
因
而
產
生
按
市
。
統
治
的
貴
族
階
段
想
要
濫
用
他
們
堂
堂
的

自
由
於
平
民
之
上
，
結
果
他
們
必
氯
服
從
於
確
立
人
民
自
由
的
法
律
。
」
@
無
論
每
個
人
過
去
曾
經
想
要
的
是

什
麼
，
經
由
他
們
的
行
為
，
文
閉
興
起
並
且
發
展
起
來
。
而
在
第
二
階
段
的
人
的
時
代
，
譬
如
當
自
由
思
想
家

企
圖
去
摧
宗
教
時
，
他
們
幫
助
了
社
會
的
解
體
，
最
後
是
循
環
的
結
束
，
並
且
因
此
有
助
於
宗
教
的
重
生
，
它

是
促
進
人
克
服
其
自
我
主
義
激
情
的
主
要
因
素
，
並
且
導
至
新
文
化
的
滋
生
。
人
自
由
地
行
動
，
但
是
他
們
自

由
行
為
是
神
佑
的
永
恆
目
的
藉
以
實
現
之
工
兵
。

說
維
柯
的
新
科
學
完
全
被
其
同
代
人
所
忽
略
，
是
不
儘
正
確
的
，
因
為
有
某
些
個
別
的
論
題
曾
是
討
論
的

主
題
。
但
是
他
的
觀
念
的
整
體
意
義
，
確
實
未
被
欣
賞
。
直
到
十
九
世
紀
，
維
柯
才
開
始
得
到
他
應
有
的
名

譽
。
→
七
八
七
年
歌
德
造
訪
拿
玻
里
，
新
科
學
引
起
了
他
的
注
意
。
這
位
偉
大
的
詩
人
將
此
著
作
借
給
耶
克

比
，
一
八
一
一
年
耶
克
比
提
到
他
認
為
維
柯
先
於
康
德
之
處
。
這
頁
文
字
教
科
雷
里
其
(
的
。
戶
。
己
身
0
)
用
在

他
的
生
命
理
論
(
可
言
。
這
失h
q
r﹒
M
E
a
-
K
V
S
N
吼
叫
宮
、
H
h
w恥
h
w
)之
中
，
並
且
在
接
下
來
數
年
中
，
他

熱
衷
談
論
著
維
柯
。
在
法
國
，
彌
雪
萊
(
星
戶
o
v
o
-
o凸
出
版
了
維
柯
主
要
作
品
的
摘
譯
(
一
八
二
七
年
)
，
並

.215.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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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在
一
八
三
五
年
再
版
，
附
加
了
自
傳
及
一
些
其
他
著
作
的
翻
譯
。
在
義
大
利
，
羅
斯
米
尼
(
悶
。
m
B
E
C
和

喬
貝
爾
底

(
2
各
自
立
)
對
維
柯
感
到
興
趣
，
觀
念
論
著
如
斯
巴
丈
大
白
宮
A
H
g
g
)主
張
，
黑
格
爾
主
義
進

入
義
大
利
位
乎
正
是
維
柯
回
歸
故
鄉
心
靈
，
理
由
是
維
柯
是
德
國
哲
學
的
先
驅
者
。
但
是
近
代
對
維
柯
興
趣
的

推
廣
，
最
主
要
來
自
於
克
羅
齊

Q
S
旦
E
g
o
s
0
)
，
他
把
維
柯
描
繪
為
「
發
掘
了
詩
與
藝
街
的
真
正
本

質
，
並
且
可
以
說
是
創
造
了
美
學
科
學
」
@
之
人
。

西洋哲學史

四
、
孟
德
斯
鳩

孟
德
斯
鳩
並
未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提
到
維
柯
，
但
是
當
他
一
九
二
八
年
在
義
大
利
旅
行
時
，
似
乎
可
能
讀
到

了
新
科
學
，
那
即
是
說
，
在
他
出
版
他
著
名
的
有
關
羅
馬
興
亡
原
因
(
一
七
三
四
年
)
及
法
律
精
神
(
一
七
四

八
年
)
的
著
作
之
前
。
他
採
取
社
會
、
法
律
與
改
府
的
比
較
研
究
，
以
確
定
歷
史
發
展
的
法
則
，
這
事
實
立
刻

暗
示
維
柯
在
他
的
心
靈
發
揮
了
某
些
影
響
，
至
少
以
激
發
靈
感
的
方
式
，
雖
然
無
法
證
實
真
的
有
過
這
樣
的
影

響
。
無
論
如
何
，
孟
德
斯
鳩
的
個
人
筆
記
位
乎
顯
示
，
維
柯
的
循
環
理
論
和
文
興
衰
落
理
論
的
確
對
其
心
聾
發

揮
了
某
種
影
響
，
雖
然
它
的
程
度
難
以
確
知
。

因
為
孟
德
斯
鳩
的
觀
念
已
經
在
本
珊
的
第
→
章
中
概
述
過
了
，
這
真
不
再
加
以
陳
述
。
只
佰
胡
作
出
，
維
柯

和
孟
德
斯
鳩
兩
人
都
發
現
了
比
較
的
歷
史
學
方
法
觀
念
，
並
且
兩
人
都
開
始
利
用
歷
史
資
料
作
為
基
礎
，
以
決

定
控
制
各
民
族
歷
史
發
展
的
法
則
。
在
兩
人
之
中
，
孟
德
斯
鳩
是
敵
蒙
運
動
熱
愛
自
由
的
思
想
家
，
以
他
自
身

的
時
代
而
論
，
他
具
有
難
以
相
比
的
較
大
成
就
。
維
柯
之
星
座
則
直
到
敵
蒙
連
動
走
到
盡
頭
後
，
才
真
正
的
閃



跟
單
擇
。

組
蓋

5-8. 

軍
:
怎
咐
息
，
請

E
令
肯
定
，
時
令
有
宮
峭
的
。

4航
機
、
怯
\
~
鞋
戲
時

\\1+
\11恥

，
怯
I
{
~
缸
。

d
毒草

(E
nneads) 

..怯\1
1副
食
趴

11
。

喝
熱
帶
時

\\1
車

a
怯
〈
恥
。

D
essein 

g益
néra1.

1451b, 
@

 

@
 

@
 

@
 

。

緝
令
〈
嗨
，
持

11
緣
。

E
刊
，
怯
\
1

1碌
.
.
\
。

ê:-'i..~發\1
1括
青
島
J
r
。

曾
~
~
織
有
~
~
叫
無
咐

(
R
e
r
u
m

italicarum
 scriptores) 

!
勾

11
\11待

發
定
條
直
至
d
班
有
E
韓
樹
稱
贊
。
早

l唔
唔
時
言
。

@
 

@
 

@
 

@
 

@
 

軍邀前恤悠處最
O

pere, 
1, 

是:t~己
咽
雙
全

(
T
h
e

A
utobiography of G

iam
battista 

1929. 
136; 

B
ari, 

e e 
Fisch and 

translated by M
. H

. 
V

ico, 
@

 

。
情
\

\11 <
。

1944) 
C

orne
l1 U

. P. , 

E
斗
，
個
!
叫
叫
。

B
ergin, 

T
.G

. 

制啊〈總-hh 門內﹒
@

 



第六卷﹒ 218.西洋哲學史

æe 
OURP OHMOHO-

回
回
叫
‘

同
〈
﹒ vo . N 

Hah-

、J 克
羅
齊•• 

吳
學

3
.
G
H。8
.

@ 

'
頁
-
一
二0
。

〉
O
閏
月F
E
z
-白
m
w口
m
E
H
a
σ
山
、U
﹒
〉
E
m
-
-
0
.
戶
。
自
已
。PM
自
已
。
們
目
前
E
S
S
N
淘



第
九
章

伏
爾
泰
到
赫
德

導
論
|
|
伏
爾
嚼
|
|
|
庸
多
塞
|
|
菜
辛
|
i

赫
德

導

論

往
往
有
人
認
為
十
八
世
紀
敵
蒙
運
動
的
觀
點
是
非
歷
史
的
。
如
果
這
個
意
思
是
指
沒
有
寫
出
歷
史
作
品
，

則
此
言
便
是
公
然
錯
誤
的
。
我
們
只
需
要
想
到
孟
德
斯
鳩
的
羅
馬
興
亡
史
(
同
全
丘
吉

R
H
R
E
h
E
S
R

封
建
各
個

局
。
連
R
H
m
g
a
h
E
E
這

h
h
a
a
h
h

倚
著
余

H
u
d
A
H
)、
吉
朋
的
羅
馬
帝
國
之
衰
徵
與
誠
亡

(
b
h
n
R
還
§
包

、
a
h
h曳
S
S
陶
。
囂
。
這
阿
達
K
V
H
.
3
.
H
M
Y
M
W
G
1
2
)

以
及
伏
爾
泰
的
查
理
十
二
世
史
(
h
r
H且還
兮
的
宮
之

S

U門
口
-
M
M
w
h
w
M
)

、
路
易
十
四
世
時
期
史
(
同
札
氮
氧
這hh
N
h
h
札
恥
的
話
是
柄
。
法
岔L
C
H
J
N
m
w
h
N
)

與
休
姆
的
歷
史

著
作
就
移
了
。
也
不
能
說
十
八
世
紀
的
歷
史
編
集
只
關
心
戰
爭
、
外
交
與
政
治
的
關
爭
，
以
及
「
大
人
物
」
的

行
徑
。
相
反
的
，
我
們
君
到
親
歷
史
為
人
類
文
閱
歷
史
觀
念
興
起
。
歪
理
﹒
皮
諾
特
﹒
道
克
拉
斯
S
E
H
H
B

E
口
。
"
口
E
Z
C
是
路
易
十
一
世
史
(
同
艾
達
希
G
R
E
柄
。
法
吼
叫H
L
1
.
H
M
W

恥
的
)
以
及
關
於
本
世
紀
的
一
些
道
德

評
論
(
的
。
法
定
會-a
H
芯
淺
的
忌
、
霄
達
這
謎
是

h
E
S
N
U
G
S

的
作
者
，
他
宣
稱
他
關
心
人
的
行
為

伏爾泰到赫德.219.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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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習
俗
勝
過
戰
爭
與
政
治
。
也
在
此
態
度
上
，
與
伏
爾
泰
是
一
致
的
。
十
八
世
紀
明
確
地
君
到
了
歷
史
觀
念
的

擴
大
。

西洋哲學史

當
有
人
說
十
八
世
紀
敵
蒙
運
動
的
觀
點
是
非
歷
史
的
時
，
這
旬
話
可
能
部
分
指
某
些
作
家
表
現
出
來
的
趨

向
，
把
歷
史
當
作
純
文
學
怠
。
口
2
ι
2

日
品
的
一
種
形
式
，
並
且
缺
乏
材
料
的
知
識
或
理
解
而
做
出
過
急
的

判
斷
。
更
重
要
的
，
它
暗
示
了
一
種
傾
向
，
把
理
性
時
代
和
敵
蒙
運
動
以
及
其
理
想
當
作
判
斷
的
絕
對
標
單
，

並
且
藐
觀
過
去
，
隊
了
它
能
移
被
解
釋
為
導
向
歐
蒙
哲
學
家
的
年
代
此
點
。
這
種
心
態
以
及
利
用
歷
史
以
證
蚵

命
題
的
伴
隨
傾
向
，
亦
即
整
體
而
言
的
十
八
世
紀
與
個
別
而
言
的
哲
學
家
的
優
越
感
，
對
於
客
觀
地
暸
解
過
去

顯
然
不
會
有
所
幫
助
。
若
說
所
有
敵
蒙
運
動
的
哲
學
家
都
公
開
聲
閉
一
種
天
真
的
進
步
理
論
，
的
確
是
一
種
誇

大
之
辭
，
即
使
在
伏
爾
泰
，
也
表
現
出
一
些
悲
觀
。
但
是
全
盤
而
言
，
哲
學
家
們
相
信
進
步
和
解
放
理
性
之
勝

利
是
同
義
的
;
他
們
對
理
性
的
觀
念
，
使
他
們
很
困
難
理
解
原
始
的
心
靈
狀
態
，
或
者
是
中
世
紀
。
當
哲
學
家

們
想
為
自
己
描
繪
原
始
人
類
時
，
他
們
在
面
前
放
置
現
代
的
人
，
然
後
剝
除
可
以
歸
因
於
丈
闋
的
性
質
與
習

慣
，
小
心
地
把
理
性
的
運
用
留
給
他
，
使
得
他
能
穆
加
入
社
會
契
約
。
是
的
，
維
柯
君
到
了
這
種
分
析
方
法
的

人
為
性
，
他
尋
求
對
詩
、
歌
曲
、
藝
街
、
習
俗
紀
錄
、
宗
教
儀
式
的
考
察
，
以
提
供
理
解
早
期
年
代
心
靈
狀
態

的
牢
靠
基
聽
。
但
是
維
柯
是
一
個
天
才
，
他
有
點
遠
離
散
蒙
運
動
，
並
且
他
有
意
識
地
反
對
眾
多
同
代
人
的
誇

張
理
性
主
義
與
唯
智
主
義
。
他
對
他
自
己
時
代
的
評
價
，
當
然
不
是
一
般
哲
學
家
的
評
價
。
就
中
世
紀
而
言
，

敵
蒙
運
動
的
人
相
當
無
法
同
情
地
理
解
中
世
紀
的
文
化
與
觀
點
，
中
世
紀
對
他
們
而
言
代
表
著
黑
暗
，
理
性
之

光
逐
漸
將
浮
出
。
因
此
，
雖
然
他
們
擴
展
了
歷
史
研
究
的
觀
念
，
並
且
對
歷
史
編
慕
的
將
來
做
了
有
價
值
的
貢



獻
，
他
們
太
傾
向
於
利
用
歷
史
證
明
命
題
、
榮
耀
敵
蒙
運
動
，
並
且
他
們
的
偏
見
使
他
們
很
困
難
以
同
情
理
解

方
式
，
去
穿
透
那
些
他
們
覺
得
與
自
己
的
非
常
不
同
、
並
且
擅
加
輕
視
的
文
化
或
觀
點
。
我
們
應
該
以
這
個
意

義
，
理
解
散
蒙
運
動
心
靈
狀
態
是
「
非
歷
史
的
」
的
指
控
。

二
、
俠
爾
惹

伏爾泰到赫德

在
本
珊
第
一
章
中
曾
經
討
論
過
伏
爾
泰
一
般
的
哲
學
觀
點
，
伏
爾
泰
聲
閱
他
的
習
性
論
(
阿
巴
巴
達
、
內
的

還
是
這
個

-
M
M
Y
A梢。
七
)
，
出
版
於
一
七
五
六
年
)
是
打
算
作
為
鮑
穌
挨
作
品
的
延
禮
。
「
優
秀
的
鮑
穌
挨
，
在
他

對
世
界
歷
史
的
部
分
討
論
中
，
掌
撞
了
世
界
歷
史
的
真
精
神
，
卻
在
查
理
曼
帝
國
處
停
了
下
來
。
」
@
伏
爾
泰

想
在
鮑
穌
挨
停
止
處
繼
續
下
去
，
他
的
作
品
的
全
名
是•• 

論
普
遍
歷
史
及
自
查
理
曼
帝
國
至
今
的
各
個
國
家
之

習
性
與
精
神
(
h
a
H
U
M
G
K
章
的
為
這

E
N
h
r
E
d
§
丸
。
a
s
h
h
h
§
違
法
§
丸
甸
、
凡
的
m
H
b

『
h
a
H
E
泛
的

」
司
還
遠
的
、
玄
之
咱
這

h
H
h
a
h
N
h
V
E
O
N
h
、
b
h
H
M
M
)
。
然
而
，
事
責
上
他
回
到
更
早
，
從
中
國
開
始
、
轉
至
印
度
、

浪
斯
和
阿
拉
伯
，
然
後
來
到
查
理
曼
帝
國
之
前
的
西
方
與
東
方
之
教
會
。

雖
然
伏
爾
泰
宣
示
了
繼
承
鮑
穌
挨
工
作
的
意
圖
，
但
是
很
顯
然
，
他
對
歷
史
的
觀
念
非
常
不
同
於
這
位
莫

斯
地
方
的
主
教
。
對
鮑
穌
挨
而
言
，
歷
史
中
的
重
要
事
件
是
創
生
、
上
帝
與
猶
太
民
族
的
交
易
、
道
成
肉
身
與

教
會
的
壯
大
;
並
且
他
將
人
類
歷
史
自
創
生
到
末
日
視
為
一
個
整
體
，
觀
為
神
聖
天
佑
的
顯
現
，
甚
至
連
人
的

自
由
選
擇
也
是
服
侍
它
的
。
在
伏
爾
泰
來
說
，
奧
古
斯
丁
和
鮑
穌
挨
的
理
論
觀
點
去
掉
了
神
聖
天
佑
將
會
大
放

光
芒
。
歷
史
是
人
類
意
志
和
情
感
的
相
五
作
用
。
進
步
之
所
以
可
能
是
因
人
超
越
了
動
物
的
限
制
，
而
且
理
障

.221.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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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支
配
地
位
，
特
別
是
當
理
性
採
取
開
明
專
制
形
式
的
時
帳
，
只
有
後
者
帶
來
真
正
的
社
會
改
革
。
把
歷
史
觀

為
神
聖
計
畫
之
施
行
或
視
為
朝
向
一
超
自
然
目
標
運
動
的
觀
念
不
見
了
。
並
且
隨
之
而
來
的
，
任
何
有
關
歷
史

整
體
與
連
續
的
強
烈
信
念
也
消
失
了
。

當
然
從
部
分
來
君
，
伏
爾
泰
只
是
推
進
一
種
經
驗
性
的
歷
史
研
究
觀
念
，
不
帶
獨
斷
預
設
。
他
寫
了
一
本

歷
史
哲
學

(
M
U
E
E
S
V
R
R
h
t
h
w

』w
r
H
R
E
M
蚓
、
叭
的
)
，
加
在
一
七
六
九
年
出
版
的
論
習
性
之
前
，
但
是
那
襄

面
鮮
有
任
何
一
般
意
義
的
哲
學
。
當
他
談
到
撰
寫
歷
史
需
要
哲
學
精
神
時
，
他
是
指
需
要
排
除
傳
說
和
神
話
故

事
的
需
要
。
醫
如
，
這
清
楚
地
表
現
在
他
的
歷
史
述
評
(
旬
G
S
R
A向
認
為
師
的
皂
、
可
』

W
H
a
s
-
司
令
)
里
，
他
問
道
，
一

個
有
良
好
常
識
、
出
生
於
十
八
世
紀
的
人
，
能
移
被
容
許
嚴
肅
地
談
論
戴
爾
菲
(
巴
巴-u
F
O
的
神
論
嗎
?
當
然
，

伏
爾
泰
的
最
終
要
求
，
是
應
該
完
全
剔
除
趨
自
然
的
解
釋
。
以
哲
學
的
精
神
撰
寫
歷
史
就
是
以
「
哲
人
」
!
!

具
有
歐
蒙
運
動
精
神
之
人
|
|
的
精
神
撰
寫
歷
史
，
而
「
那
優
秀
的
鮑
穌
挨
」
並
不
是
一
位
「
哲
人
」
。

歷
史
家
的
任
務
不
是
要
以
傳
說
中
的
奇
聞
融
事
倫
位
讀
者
和
說
故
事
，
這
正
是
伏
爾
泰
為
何
勸
告
人
們
研

讀
近
代
歷
史
而
非
古
代
歷
史
的
理
由
之
一
。
在
他
的
歷
史
新
論
(
肖
遠
忘
記
S
S
S

定
會
a
E
E

忌
、
可
史
的
古
詩
的
)

襄
他
說
，
處
理
古
代
歷
史
就
是
將
少
數
真
理
混
雜
於
無
數
謊
言
中
。
但
是
，
一
位
研
究
古
代
的
歷
史
家
顯
然
沒

有
必
要
用
希
羅
多
德
(
白
白
。
色
。ZC
的
閒
話
和
扯
設
方
式
撰
寫
，
或
是
接
受
所
有
神
話
與
傳
說
均
為
真
。
相

反
的
，
這
些
傳
說
甚
至
戴
菲
爾
神
論
的
研
究
，
可
能
對
嚴
肅
的
歷
史
家
具
有
大
用
，
一
如
維
柯
君
到
而
伏
爾
泰

沒
君
到
的
那
樣
，
補
數
不
確
定
、
傳
說
歷
史
的
是
耐
心
的
研
究
。
但
是
，
伏
爾
泰
無
疑
另
有
一
個
喜
歡
近
代
歷

史
的
理
由
，
也
就
是
對
近
代
世
界
的
優
越
，
特
別
是
敵
蒙
哲
學
家
的
優
越
的
信
念
。
在
他
簡
鍾
的
歷
史
述
評
襄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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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表
示
，
希
望
年
輕
人
應
該
開
始
嚴
肅
的
研
讀
歷
史
，
「
在
它
開
始
真
正
吸
引
我
們
之
處
，
對
我
而
言
位
乎
是

在
接
近
十
五
世
紀
末
的
時
偎
。
」
正
是
這
時
候
，
歐
洲
改
變
了
它
的
面
貌
。
換
句
話
說
，
中
世
紀
對
我
們
沒
有

真
正
的
吸
引
力
。

這
個
觀
點
出
現
在
伏
爾
泰
作
品
的
許
多
地
方
，
我
們
被
告
知
:
過
去
的
時
代
好
像
從
不
存
在
過
;
古
代
猶

太
人
的
世
界
與
我
們
是
如
此
不
同
，
以
至
於
幾
乎
不
能
從
其
中
引
出
任
何
可
適
用
於
今
的
行
為
法
則
;
研
究
古

代
滿
足
好
奇
感
，
然
而
研
究
近
代
是
一
個
必
績
之
事
;
等
等
。
伏
爾
泰
作
為
一
個
歷
史
家
和
歷
史
哲
學
家
，
這

種
態
度
明
顯
的
形
成
一
個
缺
點
。

但
是
伏
爾
泰
當
然
也
有
他
的
優
點
。
在
他
的
歷
史
新
論
起
文
中
他
說
，
在
讀
了
三
或
四
千
篇
戰
爭
的
描

寫
以
及
數
百
個
條
約
的
內
容
後
，
他
絲
毫
不
曾
發
現
他
比
以
前
更
為
聰
明
。
「
我
因
查
理
士
馬
托
(
仿
古
已g

Z
R
S
C
戰
役
而
對
法
國
人
和
撒
拉
遜
人
(
H
V
O∞R
m
c
g
m
)的
認
識
，
不
會
比
因
帖
木
見
(
斗

H
W
B
R
E
D
0
)

戰
勝
巴
雅
才

s
a
g
o
H
)的
勝
利
，
而
對
韓
但
人

Q
F
O斗
R
E
2
)
和
土
耳
其
人
(
品
。
吋E
H
W
品
的
認
識
更

多
。
」
取
代
對
戰
爭
和
國
王
及
宮
廷
事
跡
的
描
述
，
一
個
人
在
歷
史
中
應
該
發
現
民
族
中
居
支
配
性
的
道
德
與

罪
惡
的
解
釋
、
對
它
們
的
力
量
或
無
力
的
說
闕
，
以
及
技
藝
與
工
業
的
建
立
與
成
長
的
故
事
。
總
之
，
對
想
要

『
以
市
民
和
哲
學
家
態
度
』
研
讀
歷
史
的
人
而
言
，
「
習
性
和
法
律
中
的
改
變
，
將
會
是
他
研
究
的
重
要
目

標
。
」
@
同
攘
的
，
在
風
俗
之
精
神
(
阿
蚓
、
美
兮
的
還
是
楚
的
)
六
十
九
章
的
開
頭
，
伏
爾
泰
說
道
•• 

「
我
想

呈
現
當
時
(
十
三
和
十
四
世
紀
)
人
類
社
會
的
模
攘
，
人
們
如
何
生
活
在
家
庭
生
活
的
親
密
中
，
有
那
些
技
藝

故
拓
展
了
，
而
不
是
重
覆
如
此
多
的
災
害
和
戰
役
，
那
些
(
通
常
的
)
歷
史
的
無
生
氣
主
題
，
那
些
人
類
仇
恨

.223. 第九章



第六卷﹒ 224.

的
使
用
過
度
之
例
。
這
位
哲
學
家
或
許
低
估
了
政
治
與
軍
事
歷
史
的
重
要
性
，
但
是
他
確
實
地
注
意
到
人
類
生

活
的
某
些
面
向
，
這
些
面
向
如
今
已
普
遍
地
被
認
為
是
歷
史
家
課
題
中
的
重
要
部
分
，
卻
被
以
往
那
些
受
到
將

軍
、
國
王
和
英
雄
行
徑
催
眠
的
編
年
史
者
所
忽
觀
。

在
歷
史
的
整
體
觀
念
上
，
伏
爾
泰
顯
然
不
如
他
所
攻
擊
的
孟
德
斯
鳩
來
得
深
刻
，
更
遑
論
維
柯
;
但
是
在

他
的
社
會
歷
史
編
集
概
念
中
，
我
們
可
以
君
出
中
產
階
級
意
識
發
展
的
表
現
。
對
他
而
言
，
歷
史
不
再
是
王
朝

的
歷
史
，
不
再
是
對
有
權
勢
的
人
歌
功
頌
德
或
詐
謗
非
議
，
如
果
有
後
者
的
可
能
的
話
，
而
是
說
開
生
活
的
危

機
、
技
藝
、
文
學
以
及
十
八
世
紀
的
科
學
，
或
者
更
廣
泛
地
說
，
是
透
過
時
代
解
說
人
的
社
會
生
活
。

最
後
，
為
了
使
前
述
伏
爾
泰
對
前
文
藝
復
興
世
界
(
H
Z
H
M
H
?

何
g

皂
白
自
的
。
逞
。
且
已
)
的
輕
蔑
得
到
平
衡
，

應
該
加
上
一
旬
，
即
在
風
俗
之
精
神
中
，
包
括
他
所
附
加
的
部
分
在
內
，
他
是
在
一
塊
巨
大
的
畫
布
上
作
畫
。

他
談
論
的
不
只
是
歐
洲
，
也
包
括
遼
東
和
美
洲
，
不
只
是
基
督
宗
教
世
界
，
也
包
括
回
教
世
界
和
東
方
的
宗

教
。
的
確
，
他
的
知
識
通
常
是
非
常
有
缺
陷
的
，
但
是
這
並
不
改
變
他
的
計
晝
的
範
圍
。
在
某
一
意
義
，
他
的

歷
史
比
鮑
穌
挨
的
較
為
狹
窄
。
因
為
後
者
的
目
的
論
架
構
將
所
有
的
人
類
歷
史
均
納
入
→
個
可
理
解
的
統
一
體

中
。
但
是
在
另
外
一
個
更
開
顯
的
意
義
上
，
伏
爾
泰
的
風
俗
之
精
神
比
主
教
的
世
界
歷
史
論
文
集
更
為
廣
泛
，

也
就
是
前
者
寫
了
後
者
所
未
觸
及
的
那
些
國
家
與
文
化
。

西洋哲學史

一
二
、
盛
冰
，
4
夕
宮
眾
一

在
本
珊
第
二
章
有
關
重
農
主
義
者
的
章
節
里
，
注
意
力
是
放
在
杜
甫
果
所
提
倡
的
進
步
理
論
，
他
先
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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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了
十
九
世
紀
奧
古
斯
特
﹒
孔
德
(
〉
品
5
8

的
。
B
H
0
)詳
論
的
歷
史
觀
點
。
杜
爾
果
其
實
比
伏
爾
泰
更
是

進
步
的
信
奉
者
。
因
為
伏
爾
泰
除
了
對
敵
蒙
時
代
世
紀
優
越
的
信
念
外
，
並
不
相
信
統
御
人
類
歷
史
的
法
則
。

不
過
我
並
不
想
重
覆
已
經
說
過
有
關
杜
爾
果
的
部
分
，
我
代
之
以
轉
向
另
一
位
在
十
八
世
紀
後
期
的
進
步
觀
念

領
導
代
表
人
物
，
亦
即
康
多
鑫
(
門
。
且
己
的
2
)

康
多
塞

(
E
R
E
M
O
S〉
口
阱
。
戶
口
。Z
戶
口
。-
s
n
R
E
P
E
R

宮
古
兮
的
。
旦
2
g
p

阿
三
凶
l

這
)
是
一
位

哲
學
家
，
也
是
一
位
數
學
家
。
在
二
十
二
歲
之
早
齡
，
他
就
寫
了
一
篇
有
關
積
分
學
的
論
文
，
贏
得
了
亞
藍
貝

特
的
尊
敬
。
對
於
後
者
以
及
伏
爾
泰
和
杜
爾
果
這
幾
位
他
陸
續
撰
寫
了
傳
記
(
杜
爾
果
在
一
七
八
六
年
，
伏

爾
泰
在
一
七
八
七
年
)
的
人
，
他
充
滿
欽
佩
。
他
參
加
百
科
全
書
的
車
備
工
作
，
並
且
被
選
入
科
學
學
臨
(

5
0
〉
g
m
Z
E
M
『
乳
白
C
E
R
O
)
(
一
七
九
六
年
)
和
法
蘭
西
學
院
(
H
V
O
H
J
S
C
F
〉
g
e

自
己
(
一
七
八
二

年
)
。
一
七
八
五
年
他
發
表
一
篇
有
關
概
率
的
論
文
，
這
篇
文
章
經
修
訂
和
擴
充
後
，
第
二
版
問
世
於
一
八

O

四
年
，
標
題
是
概
率
論
之
要
素
及
其
應
用
•• 

應
用
於
全
憑
偶
然
性
的
賭
博
遊
戲
、
也
鈔
票
賭
博
及
人
類
的
判
斷
之

上

(
b
m
s
s
r
k
a
n
a
a
立
法
的
有
。
E
E
N吼
叫
你
的
紅
包
法
h
H
K
V

叉
叫h
a
t
-鴨

R
H
H
h
H
L
E
N
h
H
R
E
b
b
M

翁
之
﹒
恥
N
Q

E
設
立
h
w
h
H
h
H
N
h
u
n
h
N
h
h
N
h
h

達
室

m
h叫
偽
的
詩
。
這
達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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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多
塞
也
有
興
趣
於
經
濟
事
務
，
在
杜
爾
果
的
影
響
下
為
穀
物
自
由
交
易
辯
護
。
在
政
治
上
他
是
一
位
熱

情
的
民
主
主
義
者
和
共
和
主
義
者
，
他
歡
迎
革
命
並
且
被
選
為
國
民
公
會

(
H
E
n
s
s
E
E口
)
的
一
名
代
表

。
但
是
他
擁
有
一
顆
太
過
獨
立
的
心
，
以
至
於
無
法
在
那
些
風
暴
的
年
代
中
存
活
太
久
。
他
批
評
國
民
公
會
所

採
用
的
1憲
法
以
擁
護
他
支
持
的
;
他
公
然
抨
擊
逮
捕
穩
健
共
和
黨
員
公
Z
Q
S
E
U
Z
)

的
行
動
;
並
且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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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原
則
上
不
同
意
死
刑
，
他
反
對
山
嶽
黨

(
H
E
Z
E
口
皂
白
〉
的
行
為
，
這
是
由
羅
伯
斯
皮
耶
、
馬
赫
(

Z
R
n
o
、
丹
頓
(
巳
呂
阱
。
因
)
所
領
導
的
左
翼
團
體
。
他
的
批
評
態
度
致
使
他
被
宣
告
為
共
和
國
的
敵
人
以
及

不
受
法
律
保
護
之
人
。
有
一
殷
時
間
他
躲
藏
在
一
位
寡
婦
維
奈
太
太
(
宮
且m
B
O

〈
O
E
2
)
的
房
子
裹
，
但

是
當
他
自
覺
到
房
子
被
監
親
，
他
將
危
及
他
恩
人
的
生
命
時
，
他
逃
走
了
。
到
底
他
是
死
於
中
風
、
被
人
下
毒

還
是
仰
藥
自
盡
的
?
倒
乎
並
不
清
楚
。

在
躲
避
他
的
敵
人
時
，
康
多
塞
撰
寫
關
於
進
步
觀
念
的
著
作
:
概
述
人
類
精
神
開
展
之
歷
史
(
崗
的
Q
R兮
的h

h
h
d
a旨
是
S
R
E
M
E
注
意
為
詩
的
有
品
志
的h
h
n
h
d
h
v

美
霄
達

a
m
a
-
-斗
這
)
，
這
是
他
被
稱
為
哲
學
家
的
主

要
著
作
。
他
主
要
的
一
般
觀
念
是
人
的
可
完
美
性
，
人
類
種
族
歷
史
是
一
由
黑
暗
到
光
閥
、
由
野
蠻
到
文
閉
的

逐
漸
進
步
，
並
且
在
未
來
會
無
限
的
進
步
。
雖
然
他
在
斷
頭
臺
的
陰
影
下
寫
作
該
書
，
書
中
卻
克
滿
了
樂
觀
的

精
神
。
對
於
那
時
代
的
暴
力
與
邪
惡
，
他
主
要
是
用
統
治
者
和
僧
侶
們
所
造
成
的
不
良
制
度
與
法
律
來
解
釋
。

因
為
他
不
僅
是
君
主
改
體
的
敵
人
，
也
是
神
職
人
員
以
及
實
際
上
是
所
有
宗
教
的
敵
人
。
他
靚
憲
法
的
改
進
與

教
育
為
提
升
進
步
的
主
要
方
法
。
一
九
七
二
年
一
軍
人
星
給
國
民
議
會
(
岳
。
〉
閻
明
。
自
E
M
D
一
份
國
家
的
非
宗

教
教
育
組
織
計
畫
，
他
是
其
中
之
一
，
此
計
畫
成
為
後
來
國
民
會
議
所
採
用
的
計
晝
的
基
礎
。
根
攘
他
的
計

畫
，
數
學
、
自
然
、
技
術
、
道
德
和
政
治
等
科
學
，
構
成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中
的
主
科
，
語
言
的
學
習
，
無
論
活

的
或
死
的
語
言
，
則
在
調
表
上
占
攘
比
較
次
耍
的
地
位
。
換
句
話
說
，
重
心
被
放
在
自
然
之
學
亡

Z
E
g
g

。
叫
Z
皂
白

0
)以
及
人
格
之
學

(
H
F
O
E
-
g
g巴

Z
m
S
上
。

康
多
塞
對
過
去
歷
史
的
解
釋
，
是
在
這
種
科
學
文
化
觀
下
發
展
的
。
他
將
之
區
分
為
九
個
階
設
或
時
期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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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個
時
期
，
人
們
剛
脫
離
只
在
身
體
上
異
於
動
物
的
野
蠻
狀
態
，
結
合
在
一
起
形
成
符
獵
和
捕
漁
集
團
，
並

且
認
知
到
家
庭
關
係
和
使
用
語
言
。
在
發
展
的
第
二
階
投
或
稱
畜
牧
階
段
，
出
現
了
不
平
等
和
蚊
隸
制
，
以
及

一
些
雛
型
的
藝
術
。
而
在
第
三
個
時
期
，
農
業
時
期
，
則
有
更
多
進
步
。
這
三
個
初
步
的
時
期
，
被
承
認
為
推

測
的
。
但
是
隨
著
字
母
的
草
創
，
我
們
由
推
翻
過
渡
到
歷
史
事
實
。
希
臘
文
化
對
康
多
塞
而
言
代
表
了
第
四
個

時
期
，
羅
馬
文
化
則
是
第
五
個
時
期
。
然
後
他
分
中
世
紀
為
兩
個
時
期
，
第
六
個
時
期
結
束
於
十
字
軍
，
第
七

個
時
期
結
束
於
印
刷
術
之
偉
大
發
明
。
第
八
個
時
期
或
多
或
少
典
文
藝
復
興
是
同
義
的
，
開
始
於
印
刷
術
的
發

現
而
結
束
於
笛
卡
見
為
哲
學
帶
來
的
新
轉
向
。
第
九
個
時
期
結
束
於
一
七
八
九
年
，
它
包
括
了
牛
頓
對
真
正
自

然
體
系
的
發
現
，
洛
克
對
人
的
科
學
、
亦
即
人
性
科
學
的
開
獻
，
以
及
杜
爾
果
、
盧
梭
和
普
萊
恩
(
可
門
戶
口
0
)

所
發
現
的
人
類
社
會
體
系
。

而
未
來
的
第
十
個
時
期
是
康
多
塞
所
面
對
的
。
他
說
在
此
時
期
中
，
將
國
家
平
等
、
階
級
平
等
的
進
步
，

以
及
個
人
在
身
體
、
道
德
和
智
能
改
善
上
的
進
步
。
平
等
對
他
而
言
不
意
謂
數
學
上
的
平
等
，
而
是
自
由
，
並

伴
隨
著
權
利
的
平
等
。

過
去
的
進
步
於
是
被
認
為
將
在
未
來
的
進
步
襄
開
花
結
果
。
這
種
樂
觀
信
念
的
成
立
，
顯
然
是
假
設
了
有

一
種
進
步
律
或
人
類
發
展
的
定
律
存
在
，
而
允
許
由
過
去
推
論
未
來
。
但
是
康
多
塞
最
為
強
調
，
以
作
為
保
障

未
來
進
步
的
因
素
，
並
非
某
種
假
設
的
、
運
行
不
墜
的
定
律
，
而
是
教
育
，
也
就
是
理
性
的
敵
蒙
、
政
治
的
改

革
和
道
德
的
養
成
。
在
他
的
觀
點
中
，
我
們
不
能
對
人
類
進
步
和
可
完
美
性
預
先
設
下
界
限
。
在
他
處
理
第
十

個
時
期
時
，
他
堅
持
無
限
進
步
是
可
能
的
，
不
僅
是
在
道
德
科
學
(
譬
如
在
自
利
與
公
益
的
調
和
上
)
，
而
且

.227.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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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在
物
理
科
學
、
技
術
科
學
，
甚
至
(
對
立
於
狄
德
羅
的
觀
點
)
在
數
學
上
。

顯
然
，
杜
爾
果
與
康
多
塞
給
于
歷
史
的
解
釋
，
為
奧
古
斯
特
﹒
孔
德
的
實
證
主
義
舖
了
路
。
當
科
學
理
性

之
光
茁
壯
有
力
了
，
神
學
被
認
為
消
失
了
;
同
樣
的
狀
況
也
可
以
用
在
形
上
學
哲
學
上
，
除
非
它
可
以
被
歸
結

為
是
科
學
定
律
的
綜
合
。
我
們
很
難
說
康
多
塞
崇
拜
敵
蒙
運
動
的
哲
學
家
，
認
為
他
們
是
歷
史
進
展
的
頂
壘
。

他
讚
賞
伏
爾
泰
，
還
是
確
實
的
，
並
且
接
受
他
的
激
烈
反
教
權
論
，
但
是
他
並
不
接
受
他
對
開
閉
專
制
的
信

仰
，
或
他
對
人
民
的
藐
視
。
他
期
望
民
主
和
科
學
的
文
興
。
雖
然
他
的
論
著
有
缺
點
，
無
論
在
結
構
大
綱
或
是

許
多
個
別
敏
述
上
，
但
他
在
某
個
意
義
上
是
比
伏
爾
泰
更
為
現
代
的
。
他
並
不
那
麼
地
將
十
八
世
紀
奉
為
指
示

未
來
的
聖
典
。
不
幸
的
是
，
他
對
現
實
與
人
類
的
重
要
面
卻
是
冒
目
的
，
而
這
種
冒
目
當
然
也
表
現
在
他
的
十

九
世
紀
繼
承
者
身
上
。
至
於
進
步
的
教
條
，
則
在
二
十
世
紀
遭
遇
了
嚴
重
的
挫
折
。

西洋哲學史

四
、
掙
來

主
T

在
德
國
進
步
的
觀
念
是
由
萊
辛
提
出
的
，
但
是
像
我
們
在
本
書
第
六
章
所
君
到
的
，
他
對
歷
史
進
步
的
理

論
安
置
在
神
學
的
基
座
之
上
。
在
人
類
的
教
育
(
一
七
八

0
年
)
中
，
他
宣
稱
一
如
天
敵
之
於
整
個
人
類
種

族
，
教
育
之
於
個
別
人
額
。
進
步
是
上
帝
對
人
類
的
道
德
教
育
。
的
確
，
萊
辛
對
歷
史
的
觀
念
非
常
不
同
於
奧

古
斯
丁
和
鮑
穌
挨
。
因
為
他
不
像
他
們
，
並
不
認
為
基
督
教
義
是
上
帝
對
人
的
明
確
歐
示
。
就
像
舊
約
與
新
約

相
比
，
是
由
「
初
級
書
」
(
丘
。
B
S
E

司

σ
g
g

〉
構
成
的
一
攘
，
新
約
與
天
獻
的
下
一
階
段
相
比
，
亦
即

當
人
們
接
教
育
或
為
了
善
本
身
而
行
善
，
不
為
此
生
或
來
世
的
報
價

-
1行
善
的
瑋
侯
，
新
約
也
是
由
「
初
級



書
」
構
成
的
。
這
種
超
越
基
督
宗
教
道
德
觀
和
其
懲
罰
理
論
，
使
萊
辛
與
具
有
獻
蒙
運
動
特
色
的
流
行
道
德
理

論
同
一
曲
調
。
但
是
他
親
歷
史
為
漸
進
天
獻
的
觀
念
，
卻
在
他
和
奧
吉
斯
丁
及
鮑
蘇
埃
的
歷
史
哲
學
之
間
容
許

類
比
。
萊
辛
的
理
論
當
然
帶
有
十
八
世
紀
的
戮
記
，
但
是
它
顯
然
與
康
多
塞
的
理
論
非
常
不
同
，
對
後
者
而

言
，
歷
史
的
進
步
不
是
上
帝
的
傑
作
，
而
是
宗
教
的
解
放
@
。

五
、
赫
德

伏爾泰到赫德

當
我
們
轉
到
赫
德
的
歷
史
哲
學
時
，
我
們
發
現
了
和
歐
蒙
運
動
特
有
理
論
的
重
要
不
同
。
如
我
們
在
本
書

第
七
章
中
所
見
@
'
赫
德
攻
擊
敵
蒙
運
動
的
自
滿
，
亦
即
十
八
世
紀
哲
學
家
傾
向
於
認
為
歷
史
經
由
漸
進
發
展

過
程
而
上
升
至
他
們
的
時
代
。
但
是
我
們
也
君
到
的
，
他
並
非
只
是
不
同
意
他
們
對
歐
蒙
運
動
的
解
釋
而
攻
擊

他
們
，
他
攻
擊
他
們
對
歷
史
的
整
體
研
究
路
徑
。
因
為
在
他
的
觀
點
里
，
他
們
用
假
設
研
究
歷
史
，
並
且
用
它

證
閉
一
個
預
存
的
命
題
。
他
們
的
命
題
當
然
不
同
於
鮑
蘇
挨
的
，
但
是
它
仍
然
是
一
個
預
存
的
理
論
，
亦
即
歷

史
表
現
一
種
上
升
運
動
，
從
宗
教
神
秘
主
義
、
迷
信
的
奴
役
，
邁
向
而
由
、
非
宗
教
的
道
德
觀
。
當
然
，
敵
蒙

運
動
的
哲
學
家
可
能
回
答
說
他
們
的
解
釋
是
奠
基
在
歸
納
而
非
預
設
之
上
。
但
是
赫
德
可
能
反
擊
說
，
他
們
的

普
遍
解
釋
所
根
攘
的
事
實
選
擇
，
本
身
已
被
預
設
所
導
引
。
他
最
重
要
的
論
點
是
認
為
他
們
對
歷
史
的
研
究
路

徑
，
將
阻
止
他
們
以
每
一
種
文
化
特
有
的
優
點
，
根
攘
它
們
特
有
的
精
神
與
接
合
性
統
一
，
去
研
究
與
理
解
它

們
。
在
他
另
一
種
歷
史
哲
學
(
k
g
a
b
R
N
u
b
E
S
B
K

魚
h
r
言
之
﹒
H
M
W
M
Y
A
H

〉
裹
，
赫
德
自
己
劃
分
歷
史

為
數
時
代
或
時
期
，
但
是
他
也
注
意
到
這
種
行
動
的
危
險
性
。
當
我
們
替
一
個
「
時
代
」
畫
界
並
以
一
些
概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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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質
描
述
它
時
，
我
們
很
可
能
只
抓
到
名
詞
，
真
象
與
民
族
的
豐
富
生
活
卻
漏
失
了
。
只
有
耐
心
與
徹
底
地
研

究
資
料
，
才
能
使
我
們
瞭
解
一
個
民
族
的
發
展
。
如
我
們
所
見
，
他
自
己
強
調
的
是
民
族
的
詩
與
早
期
民
謠
，

以
作
為
瞭
解
人
類
精
神
發
展
的
重
要
來
源
。
我
們
的
確
難
以
說
強
調
對
語
言
和
文
學
發
展
的
瞭
解
，
是
與
歐
蒙

運
動
的
思
想
相
矛
盾
。
但
是
赫
德
注
意
到
在
解
釋
人
與
其
歷
史
時
，
比
較
原
始
性
的
重
要
。
如
果
我
們
堅
持
只

參
照
根
攘
理
性
主
義
理
想
和
十
八
世
紀
科
學
家
的
預
設
而
定
的
標
單
，
去
判
斷
早
期
文
化
階
段
，
我
們
就
將
無

法
欣
賞
他
們
的
意
義
。

赫
德
的
偉
大
作
品
:
人
類
歷
史
的
哲
學
觀
念

(
h
h
B
a
N
忌
、

M
M
E
N
S
。
v
b
r
n
h
R
m
g
n
b
叭
的M
W
M
G
h
H
R

h
h巷
的

n
S
S
.
M
.
N
m
y
h
w
A
-
2
)

是
在
一
巨
大
規
模
上
構
思
的
。
因
為
，
在
此
作
品
的
前
兩
部
分
里
，
每
一
部
分

含
有
五
卷
，
他
用
人
類
學
和
說
起
來
矛
盾
的
人
類
發
展
史
前
期
，
來
討
論
人
類
的
物
質
環
境
與
結
構
。
只
有
在

第
三
部
分
，
從
第
十
一
卷
至
十
五
卷
，
他
才
開
始
記
述
歷
史
，
將
解
釋
推
進
至
羅
馬
帝
國
的
衰
落
。
這
解
釋
在

第
四
部
分
(
第
十
六
卷
至
二
十
卷
)
中
繼
續
，
直
到
西
元
一
五

0
0
年
左
右
。
第
五
部
分
沒
有
寫
出
。
雖
然
他

著
作
的
架
構
明
確
地
具
有
野
心
，
然
而
赫
德
並
未
為
它
過
度
吹
噓
。
書
名
本
身
•• 

人
類
歷
史
的
哲
學
觀
念
，
便

謙
遜
有
加
。
並
且
作
者
明
白
表
示
，
此
書
包
含
的
是
一
項
工
程
的
建
材
，
有
數
世
紀
方
能
完
成
的
工
程
@
。
他

不
至
於
傻
到
認
為
他
可
以
完
成
這
個
大
建
築
物
。

在
討
論
了
人
的
物
質
環
境
，
亦
即
那
物
質
宇
宙
的
力
量
和
地
球
的
位
置
與
歷
史
之
後
，
赫
德
來
到
有
機
生

命
與
人
自
己
的
主
題
上
。
他
並
不
主
張
人
從
某
些
動
物
種
類
進
化
而
來
以
闡
釋
進
化
的
意
義
;
但
是
他
認
為
所

有
類
和
種
形
成
一
個
金
字
塔
，
其
頂
端
是
人
。
但
接
都
德
，
通
過
所
有
有
機
生
命
我
們
發
現
一
種
生
命
力
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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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現
(
明
顯
地
相
應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全
在
目
的

(
O
E
O
-
o
n
S
)
，
當
我
們
提
高
觀
察
的
類
與
種
的
等
級
時
，

這
生
命
力
表
現
為
越
來
越
多
的
功
能
分
化
。
赫
德
的
這
種
階
層
體
系
概
念
，
在
性
質
上
開
確
地
是
目
的
論
的
。

較
低
級
的
種
，
在
他
們
上
升
的
次
序
中
，
能
移
概
念
思
維
、
是
理
性
與
自
由
的
存
在
的
人
出
現
而
舖
路
。
人
類

在
他
的
出
現
上
，
實
現
了
自
然
也
就
是
上
帝
|
|
的
目
的
。
但
是
赫
德
注
意
到
，
在
純
粹
本
能
層
次
上
，
有
機

體
的
基
本
傾
向
無
誤
地
作
用
著
，
然
而
錯
誤
的
可
能
性
隨
意
志
的
增
多
而
增
加
。
「
本
能
變
得
愈
弱
，
則
落
入

任
意
(
或
善
變
)
乃
至
錯
誤
的
支
配
的
可
能
就
愈
多
」
@
。

對
於
赫
德
而
言
，
歷
史
是
人
類
能
力
、
行
動
與
習
性
的
自
然
史
，
隨
著
時
間
與
空
間
而
有
調
整
。
雖
然
他

沒
有
詳
論
形
變
進
化
理
論

(
H
V
O
岳
g
a

乳
白
g
m

呵
。
同E
m
$
0
0
4
已
豆
。
口
)
，
至
少
沒
有
以
任
何
清
楚
的
形
式

論
之
，
他
卻
強
調
人
和
物
質
環
境
及
較
低
級
生
命
形
態
的
所
謂
的
連
鎖
住
。
他
也
強
調
人
的
組
織
性
。
人
之

「
組
成
是
為
了
」
理
性
與
自
由
。
他
來
到
世
上
是
為
了
學
習
理
性
與
獲
得
自
由
。
因
此
，
他
可
以
說
人
性
(

出
口
B
O
E
E
C
有
如
潛
藏
在
人
之
中
，
像
某
種
必
賓
被
發
展
的
東
西
。
乍
君
之
下
，
如
果
有
人
說
人
性
是
潛
藏

在
人
心
中
的
，
這
似
乎
構
成
一
項
語
詞
的
矛
盾
。
但
是
赫
德
使
用
該
詞
有
兩
種
意
思
。
它
可
以
指
人
能
移
達
成

理
想
;
它
也
可
以
指
達
到
這
種
理
想
的
潛
能
。
理
想
因
此
是
潛
藏
在
人
之
中
，
並
且
赫
德
可
以
說
人
之
組
成
是

為
了
人
性
。
作
為
一
個
物
質
個
體
，
當
然
人
是
已
經
在
那
兒
，
但
是
他
有
潛
能
以
達
成
人
的
完
美
、
達
成
人

性
」
。人

還
被
說
成
是
為
了
宗
教
而
組
成
的
。
的
確
，
宗
教
典
人
性
密
切
相
關
，
所
以
前
者
被
描
述
為
最
高
層
的

人
性
。
至
於
宗
教
的
起
源
，
根
攘
赫
德
，
是
來
自
人
的
自
發
推
論
。
從
可
見
現
象
推
論
不
可
見
原
因
說
宗
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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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自
恐
懼
(
例
如
，
恐
懼
有
敵
意
、
危
險
或
駭
人
的
氣
候
現
象
)
，
是
指
定
一
個
完
全
不
恰
當
的
原
因
。
「
說

恐
懼
創
造
了
大
多
數
民
族
的
神
，
是
空
話
一
句
。
因
為
恐
懼
就
其
自
身
而
言
，
並
不
創
造
任
何
東
西
，
它
只
是

驚
醒
了
理
解
能
力
。
」
@
即
使
錯
誤
的
宗
教
也
帶
有
人
認
知
上
帝
能
力
的
見
證
。
他
可
以
推
論
存
有
物
的
存

在
，
這
些
存
有
物
並
不
以
他
想
像
的
方
式
存
在
;
但
是
在
他
是
的
，
從
可
見
的
推
論
不
可
見
的
、
從
現
象
推
論

一
隱
藏
的
原
因
。

在
第
七
章
處
理
赫
德
的
時
帳
，
我
們
提
到
他
在
人
類
靈
魂
的
認
知
與
感
覺
(
一
七
七
八
年
)
裹
的
說
法
，

心
理
學
在
每
一
步
膀
上
都
必
績
是
生
理
學
，
否
則
不
可
能
成
立
。
因
此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他
觀
念
的
第
一
部

分
第
一
卷
中
，
赫
德
興
白
的
肯
定
人
額
靈
魂
的
精
神
性
不
朽
性
。
他
描
述
心
靈
為
→
個
統
一
體
，
觀
念
聯
結
的

現
象
不
能
被
用
作
為
相
反
的
證
興
。
聯
結
的
觀
念
屬
於
一
種
存
有
者
，
他
一
從
本
身
的
能
力
中
喚
起
記
憶

.•. 

... 

並
依
攘
內
在
相
吸
或
相
斥
的
原
理
聯
結
觀
念
，
而
非
依
攘
某
種
外
在
機
械
原
理
@
。
有
純
粹
心
理
法
則
的
存

在
，
靈
魂
根
攘
它
而
表
現
它
的
活
動
，
結
合
它
的
觀
念
。
這
當
然
是
連
帶
著
器
官
的
變
化
一
起
發
生
，
但
是

這
並
不
影
響
靈
魂
或
心
靈
的
性
質
。
「
如
果
工
具
是
沒
有
價
值
的
，
則
工
匠
無
法
做
任
何
東
西
。
」
@
換
句
話

說
，
赫
德
已
表
現
其
立
場
與
唯
物
主
義
相
對
立
。

赫
德
的
觀
念
的
第
二
部
分
被
認
為
是
有
證
攘
的
辯
駁
，
反
對
歐
蒙
運
動
思
想
家
輕
視
原
始
的
傾
向
。
從
較

原
始
到
較
不
原
始
的
發
展
當
然
是
有
的
，
在
這
種
發
展
中
，
對
物
質
環
境
的
反
應
(
像
同
意
孟
德
斯
鳩
的
)
是

重
要
的
因
素
。
並
且
赫
德
推
翻
性
地
說
明
了
家
座
到
民
族
、
民
族
到
選
舉
領
袖
的
部
落
、
和
由
部
落
到
世
襲
專

制
社
會
的
蠶
展
認
為
原
始
民
族
沒
有
任
何
文
化
是
無
稽
之
說
，
而
被
認
為
他
們
沒
有
分
享
到
想
像
中
的
十
八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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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的
恩
典
，
因
此
是
不
幸
和
可
憐
的
，
則
更
為
無
稽
。

更
進
一
步
，
鸝
德
攻
擊
認
為
歷
史
應
該
被
解
釋
朝
向
近
代
國
家
發
展
的
進
步
歷
程
的
觀
念
。
至
少
他
暗
示

著
近
代
國
家
的
發
展
，
與
理
性
鮮
有
關
係
，
毋
寧
歸
諸
於
純
粹
歷
史
的
因
素
。
一
個
部
落
的
成
員
，
很
可
能
比

一
個
大
的
近
代
國
家
的
許
多
居
民
要
更
快
樂
，
在
近
代
國
家
襄
「
數
以
百
計
者
必
讀
挨
饑
，
以
使
某
個
人
能
昂

首
潤
步
並
沉
溺
於
奢
侈
中
」
@
。
此
外
，
赫
德
不
喜
歡
威
權
主
義
政
府
的
態
度
，
更
是
足
移
閉
顯
的
。
當
他
發

表
第
二
部
分
時
，
他
必
須
刪
去
:
最
好
的
領
導
者
是
盡
最
大
力
量
使
領
導
者
不
必
要
、
以
及
政
府
像
是
壞
醫
生

讓
病
人
不
斷
需
要
他
們
的
說
法
，
但
是
他
所
說
的
已
經
移
清
楚
了
。
在
他
的
觀
點
中
「
需
要
主
人
的
人
是
動

物
;
一
且
他
變
成
一
個
人
類
，
他
不
再
需
要
一
個
主
人
」
@
。
對
開
明
專
制
的
理
想
亦
然
。

在
此
中
，
赫
德
部
分
是
對
康
德
動
了
間
接
的
攻
擊
，
後
者
曾
發
表
一
篇
有
敵
意
的
評
論
，
針
對
觀
念
的
第

一
部
分
。
而
在
第
二
部
分
，
赫
德
抓
到
了
間
接
攻
擊
康
德
世
界
主
義
觀
點
的
普
遍
歷
史
之
觀
念
它
凡
是
講
話

或
是
『
h
H
N
N
h
a

還
為
弘
達3

的
自
忌
吟
詩
話
言

S
R
N
S品
品
哭
泣
的
詩
哭
泣r
r
h
v
F
N
M
W

∞
A
)
的
機
會
。
康
德
打
算
忽
略
所

有
社
會
組
織
的
階
歧
，
除
非
它
們
是
對
理
性
國
家
的
發
展
有
所
貢
獻
。
而
一
個
理
性
國
家
必
須
有
一
個
「
主

人
」
，
因
為
人
是
如
此
的
有
缺
陷
，
以
致
於
他
不
能
生
活
在
社
會
中
而
沒
有
一
個
主
人
。
康
德
雖
然
可
以
如
此

主
張
，
但
是
赫
德
寧
願
相
信
人
的
本
然
善
性
與
可
完
美
性
。
無
論
如
何
，
他
一
心
一
意
拒
絕
歷
史
可
以
適
切
地

解
釋
為
往
近
代
國
家
進
步
發
展
的
觀
點
，
以
及
其
他
所
有
的
社
會
組
織
型
態
都
必
氯
以
此
觀
點
評
量
的
說
法
。

在
赫
德
觀
念
的
第
三
部
分
，
他
開
始
記
述
歷
史
。
他
給
歷
史
家
的
一
般
原
則
，
是
後
者
心
中
應
該
避
免
預

說
，
他
不
可
把
任
何
特
定
的
國
家
或
民
族
當
作
其
最
愛
，
而
君
輕
或
貶
低
其
他
民
誤
。
人
類
的
歷
史
家
必
領
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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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
和
無
私
地
判
斷
，
「
就
像
我
們
種
族
的
創
造
者
一
般
」
@
。
一
般
說
來
，
赫
德
做
到
了
遵
行
這
個
原
則
的
努

力
，
雖
然
他
對
羅
馬
的
敵
意
還
是
若
得
出
來
，
並
伴
隨
著
對
排
尼
基
人
文
闊
的
龍
愛
。

赫
德
並
未
限
制
自
己
於
歐
洲
，
也
思
考
了
例
如
中
國
、
印
度
、
埃
及
和
猶
太
人
的
文
化
，
雖
然
他
對
中
國

與
印
度
的
知
識
很
自
然
地
是
不
足
的
。
在
希
臘
的
身
上
@
，
他
發
現
一
個
完
整
的
文
化
循
環
一
個
民
族
的
興
起

與
衰
塔
，
並
且
用
它
得
出
普
遍
的
結
論
。
每
個
文
化
有
其
重
力
中
心
，
這
個
重
力
中
心
越
深
處
於
此
文
化
尚
活

著
、
有
活
力
的
各
種
力
量
的
平
衡
中
，
則
這
文
化
就
越
種
因
而
持
久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說
，
當
一
個
文
化
中
有

活
力
的
各
種
力
量
在
最
均
衡
狀
態
時
，
文
化
的
頂
宰
便
找
到
了
。
但
是
，
這
頂
學
當
然
是
一
個
點
，
也
就
是

說
，
重
力
的
中
心
無
可
避
免
地
會
移
動
，
均
衡
狀
態
被
動
搖
。
有
活
力
的
各
力
量
可
能
會
佈
置
得
使
均
衡
狀
態

暫
時
回
復
，
但
是
它
不
可
能
遠
永
持
續
，
衰
落
或
快
或
慢
必
然
將
至
。
赫
德
的
說
法
似
乎
是
一
個
文
化
的
生
命

是
被
自
然
律
所
決
定
，
類
比
於
一
生
物
有
機
體
的
生
命
。
羅
馬
的
命
運
不
是
由
神
的
介
入
而
是
由
自
然
的
因
素

所
預
定
的
。
環
境
迫
使
羅
馬
人
變
成
軍
事
的
民
族
，
而
此
發
展
造
就
了
他
們
的
歷
史
，
他
們
的
興
起
和
強
大
，

以
及
他
們
最
後
的
衰
落
。
該
帝
國
變
得
失
去
平
衡
，
它
不
能
維
繁
自
己
了
。

在
他
觀
念
的
第
四
部
分
，
赫
德
繼
續
他
對
羅
馬
帝
國
敗
亡
後
的
歐
洲
歷
史
進
行
解
釋
。
在
這
襄
他
強
調
歐

洲
文
化
發
展
中
基
督
宗
教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我
們
的
確
發
現
了
對
經
濟
因
素
重
要
性
的
覺
醒
，
赫
德
對
十
字
軍

的
解
釋
更
是
一
個
範
例
。
他
絕
非
盲
目
於
技
術
發
開
與
科
學
新
知
的
重
要
，
但
是
他
已
經
遠
離
了
敵
蒙
運
動
的

心
靈
狀
態
，
後
者
將
文
閥
的
良
好
發
展
視
為
脫
離
宗
教
的
運
動
。
赫
德
可
能
是
一
個
自
由
主
義
的
基
督
徒
，
但

是
他
根
深
蒂
固
地
相
信
宗
教
在
人
類
文
化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角
色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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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赫
德
強
調
民
族
畫
體
、
國
家
和
文
化
，
以
及
由
於
他
在
基
督
宗
教
文
化
興
起
中
，
強
調
日
耳
曼
各
民

族
所
掛
滿
的
角
色
，
一
些
被
誤
導
的
人
，
例
如
納
粹
主
義
者
，
便
曾
企
圖
描
繪
他
為
一
國
家
主
義
者
，
甚
至
為

種
按
理
論
的
支
持
者
。
但
是
這
種
解
釋
是
相
當
不
恰
當
的
，
他
從
未
暗
示
日
耳
曼
應
該
統
治
其
他
國
家
。
事

實
上
，
譴
責
像
條
頓
武
士
對
待
日
耳
曼
東
鄰
的
行
徑
，
並
且
在
他
的
作
品
裹
，
他
經
常
攻
擊
贖
武
主
義
和
帝
國

主
義
。
他
的
理
想
是
國
家
文
武
和
諧
開
展
，
就
像
個
人
自
由
的
或
應
該
是
自
由
的
，
但
結
合
在
社
會
中
形
成
一

體
一
樣
，
不
同
的
國
家
也
應
該
形
成
一
個
家
庭
，
每
一
者
對
「
人
性
」
之
發
展
盡
其
貢
獻
。
至
於
種
族
理
論
，

麟
德
相
信
民
族
軍
體
形
成
國
家
的
最
自
然
基
礎
。
在
他
觀
點
中
，
促
成
羅
馬
不
種
定
的
因
素
之
一
，
正
是
對
其

他
民
族
的
征
服
摧
毀
了
其
民
族
之
一
睦
。
但
是
這
個
觀
念
，
無
論
有
教
與
否
，
都
與
種
族
理
論
無
關
，
如
果
後

者
指
一
個
種
族
先
天
地
較
其
他
種
族
優
越
，
並
且
有
權
利
去
統
沼
他
們
的
話
。
至
於
對
猶
太
人
，
赫
德
更
不
是

一
個
反
閃
族
者
(
B
E
l
m
o
B
X
0
)

。
不
過
，
再
多
討
論
這
個
主
題
是
時
間
的
浪
費
。
沒
有
通
達
、
客
觀
的
歷
史

家
會
假
定
赫
德
的
歷
史
理
論
是
包
含
輕
蔑
意
思
的
國
家
主
義
、
軍
事
主
晶
晶
和
帝
國
主
義
在
內
的
國
家
文
化
發
展

理
論
，
或
者
是
某
特
定
種
族
之
天
生
優
越
性
的
理
論
。
當
然
，
在
某
個
意
義
下
他
是
一
個
國
家
主
義
者
，
但
這

意
思
不
是
指
他
為
坦
護
自
己
國
家
的
權
利
、
不
顧
讓
與
其
他
國
家
而
說
話
。

赫
德
的
歷
史
哲
學
有
一
點
接
雜
。
首
先
，
我
們
知
道
他
堅
持
考
察
每
個
文
化
時
，
必
賓
客
觀
、
無
私
、
避

免
預
存
理
論
。
並
根
攘
各
文
化
本
身
優
點
。
這
對
歷
史
學
家
來
說
當
然
是
很
好
的
原
則
。
其
次
，
我
們
知
道
爵

的
文
化
生
命
理
論
，
類
比
於
有
機
物
的
生
命
;
而
這
理
論
所
適
合
的
解
釋
，
似
乎
令
人
回
想
起
維
柯
的
循
環
理

論
。
然
而
，
第
三
我
們
有
他
對
「
人
性
」
的
觀
念
，
這
個
觀
念
比
較
適
合
進
步
理
論
，
而
不
是
循
環
理
論
。
不

.235.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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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調
和
無
疑
是
可
能
的
，
每
個
文
化
有
自
己
的
循
環
，
但
是
整
體
的
運
動
是
朝
向
人
類
內
在
的
「
人
性
」
潛
能

的
實
現
。

人
性
理
想
的
逐
漸
趨
近
，
對
赫
德
而
言
是
否
為
不
可
少
的
，
似
乎
並
不
完
全
清
楚
。
在
他
的
觀
念
中
，
他

說
道
「
最
後
目
的
哲
學
沒
有
為
自
然
歷
史
帶
來
什
麼
好
處
。
」
@
例
如
，
說
羅
馬
的
惡
劣
行
徑
是
必
然
且
必
績

的
，
好
使
羅
馬
文
化
能
移
發
展
並
達
到
頂
宰
的
說
法
便
是
荒
謬
的
。
但
在
此
同
時
，
雖
然
我
們
不
可
以
解
釋
說

歷
史
的
一
切
行
動
是
為
了
實
現
某
個
特
殊
神
意
計
畫
而
有
，
以
證
現
它
們
的
合
理
，
赫
德
的
確
似
乎
是
說
「
人

性
」
的
逐
激
發
展
乃
為
不
可
少
的
。
因
此
，
他
告
知
他
的
讀
者
，
在
特
定
的
國
家
、
時
間
與
空
間
環
境
限
制

中
，
所
有
可
能
發
生
之
事
都
確
實
發
生
了
。
@
而
這
似
乎
蘊
含
:
如
果
對
人
性
理
想
的
逐
漸
趨
近
是
可
能
的
，

它
將
必
然
發
生
。
的
確
，
我
們
被
告
以
.• 

所
有
破
壞
的
力
量
最
後
必
然
屈
服
於
保
存
的
力
量
，
並
為
整
體
發
展

而
做
工
@
。

同
樣
的
模
糊
也
出
現
在
人
性
進
步
書
簡
(
切
注
魚
為
這
『
因
為
、
會
告
還

s
h
n
r、
同
忌
器
訟
法
叫H
A
R
M蚓
、h
w句
1
、
)

的
系
列
里
。
在
此
書
筒
，
赫
德
表
現
得
更
願
意
承
認
政
治
變
化
有
人
類
進
化
貢
獻
的
資
格
@
，
他
的
一
般
觀
點

似
乎
是.• 

從
全
盤
的
觀
點
來
君
，
現
在
有
而
且
也
將
繼
續
有
一
種
朝
向
實
現
人
性
理
想
的
漸
進
運
動
存
在
。
同

時
，
他
堅
持
教
育
和
發
展
人
類
天
賦
潛
能
的
必
要
性
。
沒
有
這
種
不
斷
的
養
成
教
育
，
人
將
會
退
降
至
獸
性
。

而
這
樣
的
說
法
做
乎
並
不
蘊
含
進
步
的
必
然
性
@
。
根
攘
赫
德
的
觀
點
，
我
們
可
以
在
歐
洲
精
神
的
發
展
中
，

分
別
出
三
階
島
。
第
→
'
是
羅
馬
與
日
耳
曼
文
化
的
融
合
，
產
生
了
歐
洲
的
宗
教
與
政
治
組
織
。
第
一
了
是
文

藝
復
興
與
宗
教
改
革
。
然
後
第
三
，
是
目
前
的
階
段
，
其
結
果
我
們
尚
不
能
去
預
測
@
。
這
里
再
度
地
似
乎
有

西洋哲學史



著
某
種
對
未
來
的
懷
疑
，
雖
然
這
種
懷
疑
還
是
可
以
和
一
個
普
遍
的
信
念
相
調
和
，
亦
即
相
信
人
性
的
往
前
邁

進
，
直
到
它
最
高
潛
能
的
終
極
發
發
。

情
況
或
許
可
以
如
此
表
示
:
作
為
一
個
歷
史
家
，
由
於
敵
親
用
自
己
時
代
的
文
明
觀
點
判
斷
所
有
文
化
的

作
法
，
赫
德
強
烈
地
傾
向
於
歷
史
主
義
與
相
對
主
義
，
這
和
進
步
的
教
條
難
以
適
應
。
但
是
作
為
一
個
哲
學

家
，
由
於
不
只
是
相
信
人
的
本
然
善
性
和
可
完
美
性
，
也
相
信
神
佑
在
人
的
行
為
上
或
藉
由
人
的
行
為
而
起
的

作
用
，
他
自
然
地
會
結
論
說
，
人
的
最
高
潛
能
此
後
終
將
實
現
，
不
畏
途
中
一
切
的
逆
流
。

附

陸

@ 

參
看
(
〉
S
E
t

賞
。
可
。
師
)

歷
丈
新
淆
。

布
關
呆
亭
的
夫
多
資
料
，
請
看
可
參
殿
前
面
第
六
章
，
第
三
節
。

頁
一
入
立
一l
l

九
二
，
讀
者
可
參
照
該
處
，
以
取
得
布
關
赫
德
的
進
一
步
說
明
。

前
言
，
第
八
章
，
頁
六
;
觀
念
一
害
的
引
文
是
依
冊
與
頁
引
負
岳OO
E
Z
E
D
乳
白

o
E
R
w
m
詞
。
其
間

σ
山
、
〉
﹒m
z
}
M
H
H
m
w
p
M
W
R
E
P
-

∞
斗
斗l
s
-
u﹒

第
八
章
，
頁
一
O
-
一
。

同
上
，
頁
一
六
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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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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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上
，
頁
一
入
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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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比
較
欣
骨
像
是
胖
特
烈
大
帝
的
改
革
手
段
，
他
起
初
原
想
樂
觀
地
撰
寫
法
國
文
革
命
，
不
過
革
命
中
的

恐
怖
時
代
(
岳
。
→0
月
。
同
)
致
使
他
略
去
了
這
些
章
節
。

第
七
章
，
頁
一
三
入
。

緊
接
著
這
個
階
段
，
赫
籠
談
到
了
世
界
精
神
〈
者
。
-
G
O
E
)

@ 

同
上
，
頁
一
八
二
。

ææ 
同
上
，
頁
三
四
0
。

同
上
，
。
=
一
入
三
。

ææ0 
第
九
幸
，
頁
入
丘
。

哥
德
現
赫
德
為
希
臘
文
化
之
權
威
加
成
精
益
。

第
六
章
，
頁
-
-
o
-一
。

@ 

同
上
，
頁
一
白
白
。

@ 

同
上
，
頁
-
一
一
三
。

@ @ @ 

，
一
個
令
人
聯
想
到
黑
格
爾
的
名
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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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平
與
著
述

康
德

r、、

...._.., 

康德(可~ :生平與著述

庸
德
的
生
平
與
性
格

平
期
著
作
與
牛
頓
物
理
學

批
判
前
期
的
哲
學
著
述

一
七
七
0

年
的
論
文
及
其
著
述
背
景

批
判
哲
學
成
構
想

-
.239. 第十章

倘
若
我
們
撇
開
康
德
底
思
想
上
的
發
展
及
其
成
果
不
君
，
則
我
們
根
本
不
必
要
費
時
去
詳
細
申
述
康
德
的

生
平
。
因
為
康
德
的
一
生
基
本
上
是
平
淡
而
缺
乏
姿
采
的
。
誠
然
，
一
位
哲
學
家
的
生
命
本
當
是
要
為
反
省

而
貢
獻
，
而
並
非
要
浪
費
於
一
般
日
常
活
動
上
的
。
他
並
不
是
一
個
抄
場
上
的
勇
將
，
亦
非
一
北
極
的
探
險

者
。
除
非
他
如
蘇
格
拉
底
一
樣
要
喝
毒
酒
，
或
要
如
布
魯
諾

(
2
月
含
5

胃
口
口
。
)
一
樣
要
被
判
火
刑
，
不
然

他
的
一
生
自
然
而
然
會
顯
得
平
淡
。
康
德
甚
至
並
不
似
萊
布
尼
茲
一
樣
到
處
閱
歷
，
他
的
整
整
一
生
都
在
東
普

魯
士
渡
過
。
他
亦
未
如
後
來
黑
格
爾
一
樣
於
一
代
首
都
的
大
學
府
中
當
起
哲
學
上
的
霸
主
。
他
只
不
過
是
一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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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中
一
所
很
負
盛
名
的
大
學
中
的
一
位
卓
越
的
教
授
。
他
的
性
格
亦
不
像
其
他
有
如
齊
克
果
和
尼
采
底
性
格

一
般
，
足
以
為
心
理
分
析
學
家
提
供
一
探
秘
的
園
地
。
他
晚
年
的
時
偎
，
他
生
活
底
極
度
之
規
律
性
與
他
底
準

時
的
癖
好
會
傳
誦
一
時
，
然
而
我
們
顯
然
很
難
因
此
把
他
描
述
為
一
性
格
怪
異
的
人
。
我
們
倒
可
以
說
:
他
底

平
靜
的
一
生
與
他
底
鉅
大
深
遠
之
影
響
遣
一
強
烈
的
對
照
正
好
是
最
富
於
傳
奇
性
的
。

西洋哲學史

德(lmmanuel Kant) 1，泉

伊
曼
紐
﹒
康
德
於
公
元
一
七
二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於
皇
堡
(
康
寧
斯

堡
〉
生
於
一
個
製
馬
鞍
匠
的
家
庭
。
在

家
庭
中
和
自
一
七
三
二
年
至
一
七
四
0

年
在
弗
立
德
利
辛
學
校
(
們
已
-
a
z
s

間H
H
E
O
Z
C
E
E
B
)
中
就
讀
的
一
段
日

子
襄
康
德
均
生
活
在
一
個
虔
信
派
的
環

境
中
。
終
其
一
生
，
康
德
一
直
欣
賞
真

載
的
虔
信
派
者
底
良
善
的
美
德
;
但
顯

然
他
對
於
在
學
校
中
要
遵
從
的
宗
教
儀

式
卻
有
相
當
尖
銳
的
反
應
。
在
他
底
正

式
的
學
業
過
程
中
，
他
掌
撞
了
很
堅
實

的
拉
丁
文
基
礎
。

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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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
四
0
年
康
德
於
他
底
故
鄉
今
城
中
開
始
他
的
大
學
教
育
，
並
去
閱
歷
許
多
不
同
的
學
科
。
然
而
最
能

影
響
他
的
，
卻
是
一
位
邏
輯
學
與
形
上
學
的
教
授
馬
丁
﹒
克
努
會
(
星
自
己
口
問
E
Z
S
)
。
克
努
曾
為
伏
爾
夫

(
宅
。-
2
)的
一
個
學
生
，
卻
對
自
然
科
學
有
濃
厚
的
興
趣
，
講
授
科
目
包
括
了
物
理
學
、
天
文
學
、
數
學
，

還
有
哲
學
。
康
德
在
得
以
享
用
他
底
老
師
的
藏
書
的
情
形
下
，
被
老
師
激
發
而
去
掌
握
牛
頓
物
理
學
知
識
。
而

事
實
上
，
康
德
的
第
一
批
著
作
大
都
是
涉
及
科
學
的
，
而
他
以
後
一
直
保
持
對
這
一
學
科
的
深
厚
的
興
趣
。

結
束
大
學
課
程
後
，
由
於
經
濟
上
的
原
因
，
康
德
得
要
在
東
普
魯
士
作
一
家
庭
導
師
，
而
他
生
命
的
這
一

階
設
為
時
足
整
七
八
年
，
直
到
一
七
五
五
年
他
取
得
了
楓
等
於
我
們
現
代
所
謂
博
士
學
位
而
獲
准
於
大
學
中
任

講
師
Q
H
Z
E
a
S
S
C為
止
。
一
七
五
六
年
克
努
曾
去
世
，
康
德
本
待
要
爭
取
克
氏
留
下
的
空
缺
教
席
，
然

而
因
為
克
努
曾
的
職
位
本
只
為
一
額
外
教
授
，
政
府
乃
出
於
財
政
上
的
考
慮
而
將
此
職
位
凍
結
。
一
七
六
四
年

康
德
被
邀
請
出
任
詩
學
的
教
授
，
然
而
他
拒
絕
了
，
誠
然
出
於
明
智
。
一
七
六
九
年
他
又
拒
絕
了
來
自
耶
拿
大

學
的
一
類
似
的
邀
請
。
終
於
在
一
七
七
0
年
，
他
被
任
命
為
皇
堡
的
邏
輯
學
及
形
上
學
正
教
授
。
他
當
講
師

〔
譯
才
按•• 

德
國
傳
統
的
浮
宮
M
W
H
a
。
8

月
不
拿
國
家
薪
津
，
只
視
學
生
革
家
取
酬
〕
為
期
自
一
七
五
五
年
至

一
七
七
0
年
，
前
後
共
達
十
五
年
，
雖
然
這
階
段
的
最
後
四
年
，
他
因
任
助
理
圖
書
館
長
而
得
到
→
此
一
一
額
外
的

經
濟
補
足
。
(
一
七
七
二
年
，
他
以
此
一
職
務
與
作
為
教
授
之
職
務
不
相
容
為
由
而
辭
去
闡
書
館
中
之
職
。
)

在
這
一
般
故
稱
作
批
判
前
期
的
十
五
年
中
，
康
德
就
許
多
不
同
種
類
的
課
題
講
授
了
許
多
課
程
。
許
多
時

展
，
他
不
單
只
講
論
邏
輯
學
、
形
上
學
和
道
德
哲
學
，
而
且
兼
顧
了
物
理
學
、
數
學
、
地
理
學
、
人
類
學
、
教

育
學
與
礦
物
學
等
學
科
。
接
各
方
意
見
﹒
康
德
講
課
極
為
出
色
。
按
照
一
般
慣
例
，
大
學
的
教
授
與
講
師
均
要

.241.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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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責
闡
述
課
本
，
康
德
當
無
例
外
。
他
採
用
了
包
姆
加
登
(
囡
"
白
白
宮2
8
)

的
〈
形
而
上
學
〉
。
然
而
他
毫

不
猶
疑
地
離
開
書
中
的
章
節
去
批
替
它
。
他
的
講
演
雋
永
風
趣
，
富
於
寓
言
。
在
他
的
哲
學
課
程
中
，
他
最
主

要
之
目
的
在
於
激
發
聽
者
自
己
去
思
索
，
自
己
獨
立
地
站
立
起
來
。

康
德
絕
不
可
以
被
想
象
為
一
遁
世
之
隱
士
。
雖
然
在
他
較
晚
年
的
時
候
，
他
自
覺
到
要
善
於
運
用
時
間
，

但
在
目
下
所
談
論
的
階
段
，
他
經
常
參
與
當
地
社
交
。
實
際
上
他
畢
生
都
很
樂
於
社
交
接
觸
。
更
有
進
者
，
它

本
身
雖
然
遊
歷
不
多
，
卻
很
喜
歡
與
一
些
飽
歷
異
國
風
物
的
人
接
觸
談
論
。
許
多
時
候
，
他
能
憑
著
透
過
閱
讀

得
回
來
的
知
識
使
這
些
朋
友
感
到
驚
具
。
他
興
味
寬
潤
。
因
為
盧
梭
底
著
作
的
影
響
，
他
發
展
出
一
套
激
進
的

政
治
主
張
，
並
且
激
發
出
對
教
育
改
革
的
興
趣
。

當
然
地
，
我
們
很
難
期
望
清
楚
地
劃
出
康
德
底
批
判
前
期
與
批
判
期
之
間
的
界
線
。
這
即
是
說
，
我
們

不
能
期
待
準
確
指
出
康
德
何
時
否
定
萊
布
尼
茲

l
l
t

吳
爾
夫
的
哲
學
系
統
，
和
何
時
開
始
他
建
立
本
身
的
學

說
。
但
是
，
為
了
述
說
上
之
便
利
，
我
們
可
以
一
七
七

0
年
(
即
康
德
任
命
為
正
教
授
的
一
年
)
為
一
分
界

線
。
可
是
康
德
的
經
典
作
品
《
純
粹
理
性
之
批
判
》
要
到
了
一
七
八
一
年
方
才
面
世
!
在
中
間
這
十
一
年
中
，

康
德
可
謂
正
在
一
步
→
步
孕
育
出
他
的
思
想
。
同
時
期
(
實
際
上
一
直
延
伸
到
一
七
九
六
年
丘
)
康
德
仍
得
繼

續
授
課
。
他
繼
續
探
用
伏
爾
夫
的
哲
學
教
本
，
並
繼
續
講
授
→
些
非
哲
學
性
的
學
科
，
其
中
以
人
類
學
及
自
然

地
理
學
最
受
歡
迎
。
這
正
是
康
德
的
信
念
:
學
生
必
讀
掌
握
這
一
類
的
事
實
上
的
知
識
，
俾
使
他
們
能
移
領
會

經
驗
於
吾
人
底
知
識
之
中
所
佑
的
地
位
。
駕
空
的
哲
學
運
思
絕
非
康
德
所
讚
揚
的
，
雖
然
草
率
地
對
第
一
批
判

省
察
會
給
人
一
個
如
此
的
印
象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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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純
粹
理
性
之
批
判
V

首
版
於
一
七
八
一
年
面
世
後
，
康
德
的
其
他
名
著
便
很
快
地
陸
讀
推
出
了
。
一
七

八
三
年
康
德
出
版
了
〈
對
一
切
未
來
形
上
學
底
序
言
V
'

一
七
八
五
年
出
版
了
〈
道
德
形
上
學
基
礎
V

二
七
八

六
年
出
版
了
八
自
然
科
學
之
形
上
學
原
理
V
'

一
七
八
七
年
〈
純
粹
理
性
之
批
判
V

第
二
版
面
世
，
一
七
八
八

年
〈
實
踐
理
性
之
批
判
V

出
版
，
-
七
九
0
年
八
判
斷
力
批
判
V
'

一
七
九
三
年
八
理
性
範
域
內
之
宗
教
V

一

七
九
五
年
的
但
篇
論
文
〈
值
久
和
平
論
V

和
一
七
九
七
年
的
〈
道
德
形
上
學
V

亦
相
繼
發
表
。
在
這
樣
一
個
繁

重
龐
大
的
工
作
進
度
之
下
，
可
以
想
見
地
，
康
德
是
要
緊
湊
地
運
用
時
間
了
。
而
也
在
這
一
段
做
為
教
授
的
日

子
，
康
德
所
忠
守
的
生
活
上
的
規
律
，
也
漸
漸
為
人
所
傳
誦
。
每
天
早
上
不
到
五
時
起
床
後
，
康
德
→
般
將
五

時
至
六
時
一
段
時
間
用
來
品
茗
抽
菸
'
及
細
鬱
當
日
要
從
事
的
事
情
。
自
六
時
至
七
時
準
備
講
課
，
課
程
視
季

節
一
般
於
七
時
或
八
時
開
始
，
於
九
時
或
十
時
結
束
。
然
後
康
德
便
埋
首
著
作
。
直
到
午
間
用
膳
為
止
，
用
膳

時
康
德
通
常
與
別
人
在
一
起
，
一
談
論
便
數
小
時
，
康
德
顯
然
很
喜
歡
交
談
。
事
後
康
德
便
作
每
天
慣
例
的
為

時
約
一
小
時
的
散
步
。
黃
昏
及
晚
間
時
康
德
一
般
用
來
閱
讀
及
思
考
，
十
時
便
上
床
就
寢
。

在
一
生
中
康
德
只
有
一
次
與
改
府
機
關
發
生
過
交
涉
。
事
情
是
因
為
八
理
性
範
域
內
之
宗
教V
→
書
而
引

起
的
。
一
七
九
二
年
這
部
著
作
中
名
為
「
論
人
性
中
的
根
本
邪
惡
」
的
第
一
部
分
經
過
審
查
後
被
通
過
了
，
原

因
是
:
有
如
康
德
其
他
著
作
一
樣
，
這
部
書
的
對
象
並
非
普
羅
的
大
眾
。
然
而
書
的
第
二
部
分
「
論
善
底
原
則

與
邪
惡
之
衝
突
」
卻
不
能
通
過
審
查
，
因
為
在
這
一
部
分
中
，
康
德
對
聖
經
中
的
神
學
教
義
作
出
了
抨
擊
。
然

而
該
書
四
部
分
合
起
來
終
於
為
皇
堡
大
學
神
學
臨
及
耶
拿
大
學
的
哲
學
學
隨
所
按
准
，
而
於
一
七
九
三
年
發
表

面
世
。
而
問
題
郎
因
此
而
起
•• 

一
七
九
四
年
普
魯
士
菲
特
力
大
帝
的
繼
承
人
菲
特
力
﹒
威
廉
二
世
對
康
德
這
一

.243.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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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書
作
出
了
不
滿
的
表
示
，
彼
認
為
康
德
對
聖
經
及
對
基
督
宗
教
之
基
本
原
則
作
了
誤
導
與
低
貶
。
普
魯
士
君

主
乃
對
康
德
作
出
警
告
，
謂
如
康
德
臆
敢
重
犯
則
他
會
被
判
刑
。
作
為
一
哲
學
家
的
康
德
拒
絕
把
他
的
見
解

收
固
，
但
卻
答
允
了
以
後
在
公
開
場
合
(
在
講
課
或
在
著
述
中
)
不
再
進
一
步
發
表
有
關
自
然
宗
教
或
天
敵
宗

教
的
言
論
。
然
而
普
魯
士
國
王
嘉
後
，
康
德
認
為
這
一
應
允
已
得
解
脫
，
乃
叉
於
一
七
九
八
年
發
表
〈
論
學
科

間
之
衝
突
V

，
在
這
一
述
作
中
康
德
處
理
了
基
於
基
督
信
仰
的
神
學
與
基
於
批
判
理
性
的
哲
學
兩
者
之
間
的
關

西洋哲學史

係

康
德
於
一
八
O
四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逝
世
。
在
他
發
表
他
底
第
一
部
成
名
作
〈
純
粹
理
性
之
批
判
〉
時
，
他

已
經
五
十
七
歲
，
而
在
一
七
八
一
年
至
他
逝
世
的
一
年
立
的
這
一
段
時
間
內
，
康
德
底
著
述
之
豐
碩
實
在
是
令

人
昨
舌
的
。
在
生
命
的
最
後
聽
年
中
，
康
德
致
力
於
將
他
底
哲
學
作
重
新
整
頓
。
這
一
時
期
，
他
留
下
來
本

要
作
為
修
訂
本
身
系
統
的
手
稿
於
一
九
二
0
年
由
雅
地
該
斯
(
個
﹒
〉
色
的
阿2)
以
康
德
遺
著
(
阿
巴

z
o
u
g
m

M
M
g古
自
己
自
)
一
名
編
察
出
版
。

康
德
性
格
中
特
出
的
一
面
大
概
是
他
底
道
德
上
的
誠
意
與
他
對
責
任
觀
念
之
景
仰
，
這
一
景
仰
的
態
度
充

分
地
顯
示
於
他
底
倫
理
學
著
作
的
理
論
陳
述
之
中
。
正
如
上
面
所
描
述
，
康
德
是
一
個
喜
好
交
結
朋
友
的
人
，

他
也
是
一
和
藹
友
善
與
樂
善
好
施
的
人
。
由
於
從
未
擁
有
財
富
，
康
德
當
然
要
善
於
用
財
，
但
他
仍
經
常
性
地

對
些
貧
苦
的
人
作
出
支
援
。
他
雖
節
儉
，
卻
並
不
自
私
與
硬
心
腸
。
雖
然
他
不
算
是
一
情
緒
化
的
人
，
但
卻
可

作
一
誠
懇
忠
實
的
朋
友
。
在
宗
教
方
面
，
康
德
不
遵
照
凡
丈
俗
節
，
但
他
卻
不
能
被
視
為
有
神
秘
主
義
的
傾

向
。
他
不
是
一
正
統
義
的
基
督
徒
，
但
他
肯
定
地
對
神
有
一
確
定
的
信
仰
。
他
雖
言
道
德
乃
自
律
(
因
為
其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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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不
來
自
自
然
神
學
或
天
敵
神
學
之
故
)
，
但
他
卻
相
信
道
德
指
涉
了
或
最
終
地
關
聯
了
對
神
之
信
仰
。
這
一

態
度
與
立
場
，
我
們
以
後
將
會
申
述
。
若
謂
康
德
缺
乏
對
宗
教
經
驗
之
觀
念
將
是
一
過
分
之
辭
，
若
果
我
們
堅

持
此
一
說
法
，
則
我
們
將
難
免
於
無
法
解
釋
康
德
對
周
星
之
天
空
及
對
心
中
之
道
德
律
則
的
崇
敬
，
而
引
起
他

人
之
義
價
。
同
時
地
，
康
德
卻
並
不
真
正
欣
賞
宗
教
崇
拜
、
禱
告
及
徐
草
爾
男
爵
S
R
g
g
D

且
已
∞O
H
)所

言
的
宗
教
中
的
神
都
成
素
。
然
而
這
當
然
並
不
就
表
示
康
德
對
上
帝
沒
有
崇
敬
之
意
，
即
使
他
對
宗
教
所
取
的

進
路
從
根
本
上
是
通
過
道
德
職
責
底
意
識
。
就
整
個
事
象
君
，
正
如
康
德
雖
然
本
身
沒
有
對
藝
術
如
音
樂
具
有

品
賞
興
趣
而
卻
可
以
著
書
立
說
論
有
關
美
學
和
美
感
經
驗
「
樣
，
康
德
亦
在
對
基
督
宗
教
底
所
謂
虔
誠
或
對
東

方
神
秘
主
義
沒
有
深
刻
理
會
的
條
件
下
，
去
談
論
有
關
宗
教
的
問
題
。
只
要
我
們
不
要
誤
以
為
康
德
乃
一
反
宗

教
的
人
或
以
為
他
對
上
帝
的
信
仰
的
肯
定
是
不
由
衷
，
則
我
們
大
體
可
以
說
，
康
德
的
特
質
在
於
他
對
道
德
的

熱
衷
多
於
對
宗
教
的
虔
敬
。
除
了
一
些
非
要
他
出
席
的
場
合
以
外
，
他
一
般
都
不
去
參
與
教
堂
的
儀
節
。
有
一

回
他
曾
對
朋
玄
表
稱
，
禱
告
之
廢
棄
將
引
出
道
德
底
善
之
進
展
，
這
-
態
度
正
好
將
康
德
性
格
的
一
定
的
具
體

內
容
顯
露
出
來
。

在
政
治
主
張
上
，
康
德
較
傾
向
於
共
和
主
簣
，
假
定
所
謂
共
和
主
義
被
了
解
如
包
括
有
限
的
立
憲
的
君
主

制
度
。
他
對
美
國
人
民
的
獨
立
戰
爭
和
後
來
對
法
國
革
命
中
若
干
理
想
均
表
示
同
情
。
軍
國
主
義
和
沙
文
主
義

等
觀
念
與
康
德
根
本
無
緣
。
〈
值
久
和
平
論
V

的
作
者
顯
然
不
是
納
粹
主
義
能
移
隨
意
曲
解
利
用
的
一
位
思
想

家
。
他
政
治
上
的
見
解
顯
然
與
他
對
自
由
的
道
德
人
格
底
價
值
這
一
觀
念
緊
密
地
連
在
一
起
。

.245. 第十章



第六卷 .246.

--如
上
面
所
陳
述
，
康
德
於
科
學
領
域
的
興
趣
乃
於
皇
堡
大
學
由
馬
丁
﹒
克
努
會
所
激
發
。
於
東
普
魯
士
當

家
庭
教
師
的
一
段
日
子
，
康
德
很
興
顯
地
並
曾
浸
淫
於
自
然
科
學
的
典
籍
之
中
。
一
七
五
五
年
康
德
提
交
到
大

學
的
博
士
論
文
是
討
論
有
關
火
的
(
口
。5
8
).. 

在
同
一
年
，
他
發
表
了
博
物
學
與
天
體
學
概
說
(
注
-
∞O
B
O
E
O

Z
E
E

∞
g
c
v
z
v
g
z且
斗

v
g
H
E
a
g

耳
目
自
已
師
)
。
這
一
著
述
實
源
於
早
年
的
兩
篇
論
文
三
七
五
四
)
，

一
篇
是
論
地
球
環
繞
其
軸
心
之
運
動
，
另
一
篇
是
探
討
地
球
是
否
在
衰
老
這
一
物
理
學
上
的
問
題
。
在
上
述
著

述
中
康
德
就
星
雲
假
說
作
了
原
創
性
的
主
張
，
此
一
假
說
後
來
為
拉
普
拉
斯
令
晶
宮
8
)
進
一
步
發
展
。

因
此
，
在
一
般
將
康
德
的
學
術
生
命
二
分
為
康
德
仍
處
於
萊
布
尼
茲
|
|
|
吳
爾
夫
系
統
底
影
響
的
批
判
前

期
和
康
德
自
己
構
思
及
表
達
自
己
底
哲
學
的
批
判
期
這
一
了
解
之
外
，
許
多
歷
史
學
家
較
傾
向
一
種
三
分
說
。

這
即
是
說
:
他
們
認
為
我
們
應
該
肯
定
康
德
曾
經
歷
過
一
個
最
起
初
的
，
基
本
上
是
偏
重
自
然
科
學
問
題
的
階

段
。
這
一
階
段
創
歷
時
至
一
七
五
五
或
一
七
五
六
年
為
丘
，
而
所
謂
哲
學
上
的
批
判
前
期
，
則
大
概
在
六
十
年

代
。

西洋哲學史

當
然
，
我
們
可
以
提
出
一
些
論
點
支
持
上
述
的
三
分
說
。
這
→
分
判
方
法
使
我
們
注
意
到
康
德
早
期
著
作

中
所
顯
示
的
偏
重
自
然
科
學
的
特
色
。
但
我
以
為
在
一
般
要
求
之
下
，
傳
統
的
二
分
法
已
顯
得
充
分
。
說
到
底

康
德
並
未
嘗
撰
棄
牛
頓
物
理
學
而
另
立
一
套
新
的
物
理
學
，
而
他
卻
揖
棄
了
吳
爾
夫
式
的
哲
學
傳
統
而
男
立
一

套
嶄
新
的
哲
學
。
而
這
方
才
是
他
思
維
發
展
中
的
三
個
重
要
的
事
件
。
更
進
一
步
說
，
所
謂
三
分
說
有
一
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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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導
之
嫌
。
一
方
面
，
康
德
的
早
期
著
作
雖
然
偏
重
自
然
科
學
，
但
卻
非
全
然
如
是
。
例
如
，
於
一
七
五
五

年
，
他
撰
述
完
A

論
火
V

之
後
，
更
撰
有
另
一
拉
丁
文
著
作
•• 

〈
形
上
知
識
第
一
原
理
之
新
闡
析
〉
，
因
這
一

論
文
康
德
得
到
了
在
大
學
當
講
師
的
准
許
。
男
一
方
面
，
即
使
在
後
來
的
所
謂
批
判
期
中
，
康
德
亦
會
發
表
過

有
關
自
然
科
學
的
論
文
，
例
如
一
七
八
五
年
出
版
的
〈
論
月
球
上
的
火
山
V

一
文
即
是
。

再
進
一
步
討
論
這
一
問
題
實
在
顯
得
費
時
。
問
題
的
重
點
在
於
.• 

康
德
雖
然
從
未
做
過
如
一
般
所
謂
的
物

理
學
家
或
天
文
學
家
，
但
他
卻
有
很
堅
實
的
牛
頓
物
理
學
知
識
，
而
世
界
的
科
學
概
念
的
有
教
性
對
他
來
說
是

一
間
晰
的
事
實
。
當
然
，
科
學
知
識
之
性
質
仍
是
可
資
辯
論
的
;
而
科
學
底
範
疇
與
科
學
底
概
念
可
實
施
到
那

一
範
圍
這
一
問
題
是
仍
待
探
討
的
。
但
康
德
卻
從
未
懷
疑
牛
頓
物
理
學
於
其
自
身
之
領
域
內
有
其
一
般
之
有
致

性
;
而
他
後
來
推
陳
出
來
的
問
題
亦
建
基
於
此
三
個
信
念
之
上
。
例
如
:
道
德
經
驗
世
界
隱
涵
了
自
由
，
而
自

然
科
學
概
念
中
的
世
界
卻
認
為
一
切
事
件
有
其
間
確
的
決
定
原
則
，
這
意
義
中
之
世
界
實
乃
一
由
律
則
統
御
之

系
統
，
而
吾
人
如
何
可
以
使
自
然
義
的
世
界
與
道
德
義
的
世
界
調
解
呢
?
進
一
步
來
君
:
吾
人
如
何
可
以
於
理

論
上
佐
證
科
學
的
命
題
有
普
遍
性
，
文
如
何
在
休
誤
(
因
Z
B
0
)的
經
驗
主
義
否
定
科
學
底
對
世
界
之
概
念
有

任
何
理
性
上
的
根
攘
的
當
見
，
能
重
新
肯
定
科
學
推
測
底
有
教
性
呢
?
我
並
不
認
為
康
德
自
開
始
創
察
覺
到
這

些
問
題
;
我
亦
並
不
打
算
在
目
下
這
一
階
段
論
述
這
些
在
康
德
以
後
的
批
判
哲
學
中
在
一
更
廣
潤
的
論
域
中
產

生
的
問
題
。
但
如
果
要
欣
賞
他
底
學
術
上
的
疑
問
的
特
色
，
則
我
們
當
下
便
必
要
了
解
，
康
德
自
始
至
終
都

肯
定
牛
頓
物
理
學
底
有
放
性
。
在
這
一
項
肯
定
與
休
誤
的
經
驗
主
義
〔
譯
者
按
•. 

在
這
案
實
指
休
誤
的
懷
疑
主

義
〕
並
立
的
情
況
下
，
康
德
慢
慢
地
被
逼
要
思
索
科
學
知
識
底
本
質
這
一
組
問
題
。
此
外
，
在
對
科
學
概
念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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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世
界
與
對
道
德
經
驗
底
有
按
住
同
時
作
肯
定
的
情
形
下
，
康
德
復
慢
慢
地
被
逼
要
考
慮
必
然
性
的
世
界
與
自

由
的
世
界
如
何
可
以
得
到
一
項
協
調
。
最
後
，
基
於
科
學
上
的
進
步
及
古
典
物
理
學
普
遍
為
人
所
接
受
這
些
事

實
，
康
德
被
驅
使
去
探
究
，
形
上
學
之
缺
乏
相
應
之
進
展
，
而
形
上
學
領
域
中
亦
缺
乏
一
個
普
遍
為
眾
人
所
接

受
的
系
統
，
這
了
令
人
氣
餒
的
現
象
是
否
在
要
求
我
們
對
形
上
學
之
本
質
與
功
能
這
些
觀
念
去
作
一
徹
底
的
修

訂
?
康
德
對
這
一
連
串
問
題
的
處
理
乃
是
後
話
，
但
這
些
後
來
所
作
的
處
理
卻
建
基
於
他
早
期
著
作
中
顯
露
出

來
的
對
牛
頓
物
理
學
的
肯
定
之
上
。

西洋哲學史

一
一

當
我
們
談
及
康
德
思
想
發
展
中
的
所
謂
批
判
前
期
，
我
們
所
指
的
，
當
然
是
康
德
構
作
敷
陳
他
自
己
的
原

則
性
的
哲
學
以
前
的
→
段
時
帳
。
換
言
之
，
批
判
前
期
這
一
稱
謂
乃
一
技
術
上
的
界
定
，
而
絕
不
是
說
，
這
一

時
期
康
德
的
哲
學
是
無
批
判
性
的
管
自
立
門
戶
口
已
)
。
在
這
一
階
設
中
，
他
大
體
上
依
附
於
吳
爾
夫
哲
學
的
觀
點

之
上
;
但
他
從
未
蚊
性
地
及
無
批
判
地
臣
服
於
這
一
系
統
之
下
。
早
在
一
七
五
五
年
他
底
拉
丁
文
著
作
「
形
上

知
識
第
一
原
理
之
新
闡
析
」
之
中
，
他
批
評
了
萊
布
尼
茲
和
改
爾
夫
的
→
些
論
點
，
例
如
他
們
對
充
足
理
由
律

的
用
法
。
在
這
時
候
，
他
對
萊
布
尼
茲
哲
學
的
認
識
，
在
迴
異
於
被
改
爾
夫
及
其
隨
附
者
所
經
院
化
了
的
解
析

之
外
，
卻
並
未
移
完
整
;
但
自
六
十
年
代
的
著
作
中
可
以
見
到
他
對
萊
布
尼
茲l
伏
爾
夫
系
統
的
態
度
漸
趨
於

批
判
性
，
雖
然
直
到
六
十
年
代
末
期
，
嚴
格
義
的
批
判
哲
學
觀
點
方
才
面
世
。

一
七
六
二
年
康
德
出
版
了
八
三
段
論
四
種
的
瑣
碎
錯
誤

V

在
這
一
論
文
中
他
指
出
邏
輯
中
將
三
段
論
劃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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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四
個
是
過
於
碎
而
不
必
要
的
。
同
年
年
底
，
他
又
發
表
了
〈
上
帝
存
在
底
推
論
的
唯
一
可
能
的
論
攘
〉

由
於
此
一
論
著
饒
富
興
味
，
我
們
在
這
襄
可
以
稍
事
申
述
。

在
論
文
的
最
後
，
康
德
按
語
道
:
雖
然
「
肯
定
上
帝
之
存
在
是
絕
對
必
賓
的
，
但
吾
人
卻
並
不
需
要
去
證

興
之
」
@
。
蓋
天
意
並
不
希
望
形
上
學
的
瑣
碎
理
論
會
成
為
獲
得
對
上
帝
底
知
識
的
唯
一
途
徑
。
事
實
上
，
如

果
情
形
真
的
如
此
，
則
我
們
便
自
處
於
窘
境
之
中
。
因
為
直
到
當
時
，
一
直
未
有
一
如
數
學
一
樣
確
定
的
而
有

說
服
力
的
論
證
被
提
出
來
。
然
而
，
一
個
專
職
的
哲
學
家
當
然
要
去
探
討
，
一
個
對
上
帝
底
存
在
的
嚴
格
的
推

論
是
否
可
能
。
而
康
德
之
意
圖
即
要
就
此
一
問
題
作
出
貢
獻
。

→
切
對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論
證
都
要
建
基
於
可
能
性
一
概
念
，
或
建
基
於
對
存
在
物
的
經
驗
上
的
觀
念
。
此

外
，
每
一
類
文
可
以
分
為
兩
個
細
類
。
首
先
，
我
們
可
嘗
試
自
可
能
性
作
一
基
礎
去
推
論
出
上
帝
底
存
在
做
為

一
結
果
，
或
自
可
能
性
作
為
一
結
果
去
推
論
出
上
帝
底
存
在
做
為
此
一
可
能
性
之
基
礎
。
男
外
，
如
我
們
自
存

在
物
出
發
推
論
，
我
們
復
可
以
有
兩
條
途
徑
供
選
擇
。
我
們
既
可
以
先
詮
現
這
些
存
在
物
背
後
的
一
些
最
原
始

的
及
最
獨
立
自
足
的
原
因
底
存
在
，
進
而
述
稱
如
是
一
個
原
因
有
某
一
些
屬
性
，
而
這
些
屬
性
使
我
們
可
以
指

稱
這
一
個
獨
立
自
足
的
原
因
即
就
是
上
帝
。
文
或
我
們
可
以
同
時
諭
證
上
帝
之
存
在
與
上
帝
之
屬
性
。
任
何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論
證
對
康
德
來
說
@
都
離
不
開
上
述
四
種
不
同
的
論
證
形
式
。

首
項
推
論
(
即
自
可
能
性
作
為
一
基
礎
推
出
上
帝
底
存
在
作
為
結
果
)
正
對
應
於
所
謂
存
有
學
的
論
證
，

郎
自
上
帝
之
觀
念
推
論
出
上
帝
之
存
在
，
此
一
推
理
前
後
由
安
瑟
莫
及
笛
卡
見
用
不
同
形
式
陳
述
，
而
後
來
由

萊
布
尼
茲
重
新
敷
陳
及
肯
定
。
然
而
康
德
在
〈
唯
一
可
能
論
攘
V

一
書
中
卻
否
定
了
這
一
形
式
的
推
述
，
他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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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這
一
推
理
假
定
了
存
在
是
一
謂
詞
，
而
這
一
假
定
是
錯
誤
的
。
第
三
項
推
論
對
應
於
康
德
後
來
所
謂
的
宇
宙

論
論
證
'
這
一
論
證
普
遍
被
決
爾
夫
學
派
運
用
。
這
一
推
理
形
式
被
掠
棄
，
因
為
康
德
覺
得
吾
人
不
能
推
論
說

此
中
所
謂
的
第
一
原
因
間
就
是
吾
人
所
謂
上
帝
。
第
四
項
推
論
對
應
於
一
目
的
論
的
論
證
，
或
日
「
設
計
」
的

論
證
。
康
德
對
這
一
種
論
證
顯
得
推
崇
後
來
並
繼
續
保
持
一
定
程
度
的
尊
重
，
假
定
我
們
將
這
推
論
的
重
點
放

於
有
機
體
的
內
在
目
的
性
上
去
了
解
的
話
。
但
無
論
如
何
，
此
一
推
論
並
不
也
不
足
以
達
到
論
證
上
帝
存
在
的

結
果
。
因
為
目
的
論
的
推
論
充
其
量
只
能
引
出
一
成
就
出
世
界
上
的
系
統
性
規
律
與
目
的
的
一
個
超
越
的
心
靈

或
理
智
，
而
絕
不
能
引
申
出
一
個
創
世
者
。
換
言
之
，
此
一
推
論
給
我
們
遺
下
三
個
二
元
論
，
一
方
面
是
一
超

越
世
界
的
心
靈
，
另
一
方
面
是
一
個
有
待
塑
造
的
物
質
領
域
。
就
目
的
論
論
證
問
題
本
身
而
說
，
吾
人
終
於
不

能
解
決
到
底
此
→
物
質
領
域
是
獨
立
於
上
帝
之
外
抑
依
上
帝
而
立
，

現
在
剩
下
來
的
，
就
只
有
第
二
項
的
推
論
了
，
亦
即
自
可
能
性
作
為
後
果
推
出
上
帝
底
存
在
作
為
其
基

礎
。
而
康
德
就
正
認
為
這
一
推
論
形
式
，
乃
推
論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唯
一
可
能
者
。
康
德
告
訴
我
們
，
否
定
一
切

的
存
在
於
邏
輯
上
並
無
任
何
內
在
的
矛
盾
。
然
而
我
們
卻
不
能
容
許
一
方
面
肯
定
可
能
性
，
而
叉
同
時
否
定
此

一
可
能
性
有
一
定
存
在
之
理
攘
。
可
能
性
是
我
們
必
讀
要
肯
定
的
。
因
為
要
否
定
之
，
吾
人
非
透
過
思
想
不

可
，
而
去
從
事
思
考
，
即
已
是
潛
在
地
肯
定
了
一
可
能
性
的
領
域
。
而
康
德
進
一
步
地
論
說
，
此
一
存
有
必
為

獨
一
、
單
純
、
不
變
、
永
恆
、
屬
靈
，
還
有
許
多
其
他
一
般
在
形
上
學
中
上
帝
觀
念
所
附
屬
的
內
涵
意
義
。

在
中
古
哲
學
領
域
中
觀
察
，
這
一
項
(
第
二
項
)
推
論
使
我
們
聯
想
起
鄧
﹒
斯
考
的
(
U
z
g
m
n
E
5
)

多
於
使
我
們
聯
想
起
阿
奎
那
(
戶
→

Z
B
B

〉
們
自
己
戶
口

2
)
，
因
前
者
正
會
嘗
試
自
可
能
性
推
論
神
之
存
在
及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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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r

誠
然
，
阿
奎
那
在
他
的
第
三
途
徑
中
將
其
論
證
建
基
於
「
可
能
的
」
存
有
這
一
概
念
之
上
;
但
這
一
個
「

可
能
性
」
觀
念
引
申
自
一
經
驗
的
事
實
，
即
一
些
事
物
呈
現
(
們
。EO
E
S
Z
E

∞
品
而
復
消
逝
，
而
在
這
個

意
羲
下
彼
被
稱
為
「
可
能
」
(
經
臨
哲
學
一
般
稱
之
為
「
偶
然
」

(
a
g
E
E
m
g
3
)
。
康
德
的
論
點
是
:
一

切
思
想
實
己
潛
在
地
指
向
上
帝
之
存
在
，
而
並
非
日
上
帝
底
存
在
有
待
偶
然
事
物

(
g
E
E
∞
S
H
H
V戶
口
∞
師
)
之

存
在
去
將
之
彰
示
。
或
許
我
們
可
以
說
，
康
德
所
力
持
者
，
乃
是
:
萊
布
尼
茲
自
永
恆
真
理
出
發
之
推
論
需
要

被
轉
化
為
一
嚴
格
的
論
誼
。
無
論
如
何
，
我
們
可
以
察
覺
到
很
有
趣
的
一
點
，
雖
然
與
存
有
學
論
證
不
相
間
，

康
德
的
推
論
和
另
外
的
如
出
自
「
設
計
」
的
推
論
比
較
起
來
，
顯
見
地
有
一
「
先
驗
」
(
包
均
已
。
巳
)
的
性
質
，

而
此
一
推
論
實
在
假
定
了
作
為
一
非
經
驗
科
學
義
的
萊
布
尼
茲
形
上
學
的
觀
點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說
康
德
對
數

學
與
形
上
學
闊
的
內
在
分
野
無
所
察
覺
。
在
我
們
現
在
要
省
察
的
一
部
著
作
中
，
康
德
對
這
三
個
分
野
作
出
了

很
興
確
的
肯
定
。

在
〈
唯
一
可
能
論
攘
八
中
@
'
康
德
把
形
上
學
描
擒
為
一
「
無
底
的
深
淵
」
和
「
一
個
沒
有
彼
岸
及
沒
有

燈
塔
的
黑
暗
的
汪
洋
」
。
在
一
七
六
四
年
的
著
作
自
然
神
學
及
道
德
之
原
理
底
興
晰
性
之
探
究
中
，
康
德
對
形

上
學
的
本
質
作
了
更
確
切
的
申
述
。
在
這
前
一
年
，
柏
林
科
學
院
公
佈
一
項
徵
文
比
賽
獎
勵
計
畫
，
參
與
的
論

文
將
要
處
理
的
問
題
是
:
形
上
學
一
般
性
真
理
，
及
具
體
的
如
自
然
神
學
和
道
德
底
第
一
原
理
是
否
能
具
足
如

鑽
何
學
底
真
理
一
樣
相
等
程
度
的
準
確
性
?
如
果
答
案
是
否
定
的
話
，
則
其
所
享
有
的
準
確
性
之
特
質
及
程
度

為
何
?
而
此
一
程
度
的
準
確
性
是
否
足
以
去
支
撐
吾
人
對
形
上
學
之
信
念
?
比
賽
的
結
果
，
康
德
的
論
文
沒
有

得
到
桂
冠
，
勝
果
落
在
門
德
爾
松
(
竄
。
且
善
。
官
)
手
中
，
但
康
德
這
一
論
文
卻
是
饒
富
趣
味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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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堅
持
說
數
學
與
形
上
學
之
間
有
一
根
本
上
之
分
別
@
。
數
學
是
一
建
構
性
的
科
學
，
因
為
數
學
之
推

進
在
於
隨
意
地
以
「
綜
合
」
的
方
式
去
建
構
其
定
義
。
一
個
幾
何
間
形
的
定
義
並
不
是
透
過
對
一
已
被
吾
人
擁

有
的
概
念
底
分
析
而
獲
得
的

•• 

此
→
圓
形
之
概
念
起
於
定
義
。
然
而
在
哲
學
中
(
康
德
稱
之
日
「
世
間
智
慧
」

(
4呵。
同E
l
d旦
旦
。
p
t
吧
。-
g
o
u
v
o
x
)
，
定
義
如
是
自
外
獲
得
的
，
則
它
是
獲
得
自
分
析
。
這
即
是
說
，
吾
人

首
先
對
某
事
物
有
一
定
之
觀
念
，
即
使
這
一
觀
念
是
混
亂
且
殘
缺
的
;
然
後
吾
人
嘗
試
超
過
這
→
觀
念
於
不
同

場
合
的
應
用
，
及
透
過
抽
象
活
動
，
去
把
它
作
一
釐
清
。
在
這
意
義
之
下
，
哲
學
的
推
進
是
分
析
性
的
，
而
非

綜
合
性
的
。
為
了
闡
蚵
此
一
分
野
，
康
德
以
時
間
作
為
一
例
子
。
當
吾
人
著
手
從
哲
學
角
度
去
分
析
探
索
時
間

時
，
吾
人
對
時
間
之
觀
念
及
知
識
實
已
有
一
定
程
度
之
掌
揖
。
這
一
探
究
之
形
式
，
正
就
是
要
比
較
與
分
析
不

同
的
對
時
間
的
經
驗
，
以
期
得
出
一
完
滿
的
、
抽
象
的
概
念
。
「
倘
若
吾
人
要
嘗
試
以
一
綜
合
的
方
法
去
得
到

一
時
間
的
定
蠢
，
則
這
一
概
念
是
否
即
就
正
好
足
以
完
全
表
達
吾
人
先
前
已
擁
有
的
觀
念
，
便
只
有
訴
諸
運
氣

了
。
」
@
這
即
是
說
:
如
果
我
們
好
像
晶
晶
何
學
家
建
構
其
定
義
一
樣
隨
意
地
去
建
構
時
間
之
定
義
，
則
如
此
得

出
來
的
所
謂
時
間
是
否
足
以
把
吾
人
普
遍
已
經
擁
有
的
對
時
間
的
具
體
的
觀
念
興
晰
而
抽
象
地
表
述
出
來
，
便

只
有
訴
諸
偶
然
性
的
機
會
了
。

當
然
我
們
可
以
說
，
哲
學
家
確
實
地
以
「
綜
合
」
的
形
式
去
建
構
定
義
。
例
如
:
萊
布
尼
茲
自
己
構
想
出

一
個
只
擁
有
隱
晦
及
混
亂
的
表
象
的
簡
單
的
實
體
，
並
名
之
為
了
皆
昧
的
單
子

(
m
E自
宮
門
戶
口
側
目
呂
立
)
。
這

是
肯
定
的
。
但
問
題
在
於
，
當
哲
學
家
隨
意
地
建
構
定
義
時
，
這
些
定
義
並
非
嚴
格
的
所
謂
「
哲
學
的
」
定

義
。
「
這
些
對
某
一
字
辭
底
意
義
之
確
定
絕
不
可
稱
為
哲
學
的
定
義
;
即
使
我
們
稱
之
為
一
種
闡
析
，
則
很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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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不
過
為
一
文
法
上
之
間
析
而
已
。
」
@
如
果
我
願
意
的
話
，
我
可
以
解
析
當
我
用
「
昏
昧
的
單
子
」
一
辭
時
我

所
意
指
的
是
什
麼
;
但
在
這
過
程
中
，
我
串
演
的
地
位
是
一
文
法
學
家
而
非
一
哲
學
家
。
萊
布
尼
茲
「
並
沒
有

解
析
此
一
單
子
，
而
只
想
像
它
;
因
為
單
子
之
觀
念
並
非
被
給
與
於
的
，
而
只
是
他
為
自
己
創
製
出
來
的
。
」

@
相
額
似
地
，
數
學
家
往
往
處
理
到
一
些
可
交
由
哲
學
去
分
析
而
叉
並
非
只
是
隨
意
建
構
的
概
念
。
空
間
的
概

念
便
正
是
一
例
子
。
而
這
些
概
念
乃
客
觀
地
臨
於
數
學
家
;
它
們
並
不
是
好
像
多
邊
形
概
念
一
樣
意
義
下
的
數

學
概
念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
於
數
學
領
域
中
，
吾
人
在
透
過
定
義
而
獲
得
概
念
之
前
，
根
本
上
對
於
要
處
理
之

對
象
是
沒
有
任
何
概
念
的
，
而
在
形
上
學
領
域
中
@
'
吾
人
御
自
開
始
郎
面
臨
於
一
已
被
給
與
官
可
呂
)
的

概
念
，
這
一
概
念
雖
然
是
模
糊
的
，
而
吾
人
之
責
任
就
正
要
去
使
之
清
楚
、
明
晰
和
確
定
。
@
正
如
奧
古
斯
丁

說
一
樣.• 

只
要
一
直
沒
有
人
向
我
提
問
時
間
底
定
義
，
我
便
都
一
直
很
清
楚
地
知
道
什
麼
吽
時
間
。
在
形
上
學

襄
頭
，
即
使
吾
人
不
能
界
定
→
思
想
對
象
，
吾
人
卻
大
可
掌
揖
此
對
象
的
一
些
真
理
和
自
這
些
真
理
推
衍
出
一

些
合
法
的
結
論
。
康
德
舉
出
了
欲
求
作
為
例
于
。
吾
人
即
使
在
無
法
對
欲
求
作
出
定
義
的
情
況
下
，
也
一
樣
可

以
對
欲
求
之
本
質
的
真
理
問
題
作
出
陳
述
。
簡
單
地
說
，
在
數
學
始
於
定
義
之
當
兒
，
哲
學
走
的
路
卻
是
相
反

的
。
康
德
於
是
總
結
說
:
倘
若
要
間
形
上
學
能
否
有
確
切
性
，
則
首
要
的
原
則
在
於
先
探
討
吾
人
對
當
下
之
課

題
所
能
直
接
地
並
準
確
地
掌
撞
的
知
識
，
從
而
去
決
定
此
一
知
識
所
能
移
引
出
之
判
斷
。

因
此
形
上
學
與
數
學
是
迴
異
的
。
我
們
實
在
要
承
認
，
哲
學
上
的
理
論
一
向
大
都
好
像
隕
石
一
樣
，
其
壽

命
絕
不
能
因
其
光
芒
得
到
保
證
。
「
無
可
置
疑
地
，
形
上
學
乃
是
人
類
一
切
學
問
中
最
艱
澀
者
;
最
可
惜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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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到
目
下
為
正
尚
未
有
形
上
學
被
提
出
。
」
@
我
們
所
需
要
的
，
是
一
方
法
上
的
改
變
。
「
真
正
的
形
上
學
方

法
基
本
上
與
牛
頓
引
進
入
自
然
科
學
領
域
而
獲
得
成
就
者
是
屬
於
同
一
類
的
。
」
@
形
上
學
應
自
一
些
「
內
在

經
驗
」
底
現
象
出
發
，
進
而
對
這
些
現
象
作
準
確
的
描
述
，
並
對
從
這
些
現
象
推
衍
出
來
的
，
而
對
於
我
們
言

是
現
確
無
誤
的
直
接
的
判
斷
加
以
釐
定
。
在
這
步
驛
之
後
形
上
學
便
可
以
探
討
，
本
為
分
岐
的
現
象
是
否
能
類

比
於
普
遍
重
力
定
律
一
樣
，
於
一
單
一
的
概
念
或
定
義
之
下
被
總
結
關
連
起
來
。
正
如
前
面
所
談
到
，
康
德
在

哲
學
課
程
中
用
的
是
吳
爾
夫
的
教
本
，
而
在
形
上
學
課
程
中
，
他
所
依
攘
的
是
包
姆
加
登
。
現
在
，
包
姆
加
登

的
方
法
是
從
一
些
很
普
遍
的
定
義
出
發
，
進
而
及
於
一
些
比
較
特
殊
的
。
而
這
正
就
是
康
德
所
反
對
的
方
法
。

形
上
學
所
首
要
關
注
的
並
不
是
純
粹
邏
輯
意
義
或
形
式
意
義
下
的
一
些
原
因
與
後
果
聞
之
關
係
。
形
上
學
的
關

注
的
是
一
些
「
實
在
的
原
因
」

(
B
O
H
m
w
g
z

昆
明
)
;
而
因
此
必
讀
從
「
被
給
與
」
處
開
始
。

在
關
乎
柏
林
科
學
臨
提
出
的
有
關
自
然
神
學
和
道
德
的
特
殊
問
題
的
一
方
面
，
康
德
於
探
究
中
依
然
認

定
，
自
然
神
學
底
原
則
乃
是
或
可
以
是
確
切
的
。
他
並
簡
起
地
引
述
了
他
底
對
上
帝
存
在
之
論
證
(
上
帝
做
為

可
能
性
之
實
在
基
礎
)
。
但
在
道
德
問
題
上
，
情
況
就
有
些
不
同
了
。
首
先
我
們
當
要
認
識
到
在
道
德
生
活
中

感
受
它
在
戶
口
明
)
所
掛
潰
的
地
位
。
在
引
述
「
哈
契
遜
(
因
E
n
v
g
8
)和
其
他
人
」
的
時
候
，
康
德
接
語

道.. 

「
吾
人
到
了
這
當
前
的
時
代
才
開
始
認
識
到
，
描
述
真
理
的
能
力
在
於
知
識
，
感
覺
善
的
能
力
在
於
感

受
，
而
這
兩
者
是
絕
不
能
彼
此
混
淆
的
。
」
@
(
英
國
道
德
哲
學
家
和
美
學
家
對
康
德
之
影
響
，
在
康
德
的
(

有
關
優
美
與
壯
美
底
感
受
之
省
察
〉
(
一
七
六
四
年
)
之
中
很
興
顯
地
可
被
察
覺
。
但
是
，
並
不
如
感
受
於
道

德
生
活
所
串
演
的
角
色
，
道
德
底
第
一
原
則
卸
仍
未
得
到
一
充
分
的
澄
清
。
在
康
德
對
「
手
段
上
的
必
然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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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達
到X
這
一
目
的
，
必
要
踩
取
Y

這
一
手
段
)
與
「
目
的
上
的
必
然
性
」
(
必
然
地
要
從
事
一
行
為
，
因

這
本
身
就
是
目
的
，
而
非
用
以
達
成
其
他
事
情
之
手
段
)
作
出
分
判
時
，
康
德
已
將
他
後
來
的
倫
理
學
觀
念
暗

示
出
來
。
同
時
康
德
告
訴
我
們
說
，
經
過
了
反
覆
思
索
，
彼
已
達
到
一
結
論
，
責
求(
O
E
E
E
E
S
〔
譯
者

按
;
指
德
語
中
的
〈
O
H
E
E
E
V
E
E
〕
的
第
一
原
則
是
，
「
依
汝
之
能
力
所
及
，
作
最
完
美
的
事
。
」
@
然
而

我
們
不
能
自
此
一
原
則
引
申
出
一
些
特
殊
的
具
體
的
責
求
，
除
非
「
實
質
的
」
首
要
原
則
亦
同
時
被
給
興
。
我

們
必
待
這
些
一
課
題
徹
底
地
被
檢
查
及
考
慮
清
楚
後
，
才
是
以
為
道
德
之
第
一
原
則
提
供
最
高
程
度
的
哲
學
上
的

確
切
性
。

康
德
在
〈
探
究
V

中
對
有
關
澄
清
吾
人
底
對
時
間
的
觀
念
所
作
的
按
語
或
許
會
給
當
代
英
語
界
讀
者
一
個

印
象
，
以
為
康
德
在
將
哲
學
化
約
為
「
語
言
分
析
」
，
或
化
約
為
對
語
辭
底
用
法
之
分
析
。
但
是
康
德
其
實
並

無
任
何
否
定
形
上
學
底
存
在
意
義
之
意
圖
。
這
一
態
度
，
我
們
可
從
他
對
自
然
神
學
所
作
的
處
理
這
一
例
子
中

得
到
明
證
。
在
八
探
究
V

中
康
德
的
主
要
論
點
是
:
倘
若
形
上
學
確
要
運
用
數
學
的
方
法
的
話
，
則
此
一
形
上

學
終
被
圍
於
展
示
形
式
推
理
關
係
這
一
領
域
之
內
。
倘
若
形
上
學
家
志
於
增
廣
吾
人
對
實
在
界
之
知
識
，
則
他

必
要
中
止
做
做
數
學
家
，
而
轉
向
一
類
倒
於
牛
頓
成
功
地
於
自
然
科
學
實
施
出
來
的
方
法
。
他
當
要
自
澄
清
吾

人
經
驗
上
的
模
糊
的
概
念
開
始
，
進
而
給
它
們
作
一
充
分
的
及
抽
象
的
表
達
;
跟
著
他
才
可
以
進
一
步
去
推
論

和
從
事
形
上
學
建
構
。
然
而
這
並
不
就
表
示
康
德
抱
有
認
為
形
上
學
能
移
將
吾
人
理
論
層
面
的
知
識
擴
充
到
眾

科
學
之
範
圍
以
外
這
一
信
念
。
如
果
我
們
已
省
察
到
康
德
底
思
想
以
後
之
發
展
的
話
，
則
我
們
會
察
覺
八
探
究

V

中
的
若
干
論
點
已
經
在
嘗
試
性
地
把
康
德
後
來
的
觀
點
應
用
出
來
了
。
這
一
論
點
即
是
指
形
上
學
所
處
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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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吾
人
知
識
之
基
本
原
理
。
然
而
，
我
們
卻
不
能
強
替
康
德
將
他
的
批
判
哲
學
的
觀
點
在
這
一
階
段
作
過
分
的

推
展
。
我
們
只
可
以
說
，
康
德
建
議
形
上
學
家
以
牛
頓
的
方
法
取
代
數
學
方
法
，
這
建
議
不
應
使
我
們
忽
視
，

康
德
對
思
辨
性
的
形
上
學
底
意
圖
實
已
漸
漸
產
生
懷
疑
。
事
實
上
，
這
一
兩
個
建
議
實
在
已
是
一
種
懷
疑
的
，
或

最
低
限
度
的
是
一
種
疑
問
的
表
示
了
。
因
為
這
正
表
示
了
一
種
信
念
，
當
自
然
科
學
合
法
如
分
地
能
擴
充
吾
人

對
世
界
之
知
識
之
際
，
形
上
學
相
形
之
下
是
顯
得
無
能
為
力
的
。
去
建
讀
形
上
學
如
是
這
般
並
不
表
示
康
德
亦

要
投
身
於
思
辨
形
上
學
提
出
之
要
求
之
中
。
事
實
上
，
康
德
很
快
便
潭
清
，
他
絕
無
這
一
個
意
圖
。

一
七
六
六
年
康
德
以
匿
名
的
方
式
(
雖
然
作
者
的
真
正
身
分
自
開
始
便
不
是
一
個
謎
)
發
表
了
一
篇
亦
莊

亦
詣
的
論
文
，
論
文
名
為
〈
自
形
上
學
之
夢
去
詮
釋
靈
媒
(
白
宮m
H
I
M
O
O
凸
之
夢
〉
。
因
為
一
直
以
來
康
德
對
於

舒
維
敦
堡

(
E
B
M
W
E
H
m
d

〈
o
a
g
σ白
色
所
謂
的
幻
象
經
驗
都
很
好
奇
;
於
是
康
德
君
了
後
者
的
〈
玄
秘
論
〉

(
〉B
g

斜
的
。
已g
巴
巴
)
，
經
過
反
省
後
便
成
了
〈
靈
媒
之
夢
〉
一
書
。
關
於
幻
象
經
驗
，
康
德
並
未
明
確
地

肯
定
或
否
定
其
可
以
根
源
於
一
鬼
魂
世
界
之
影
響
。
一
方
面
他
給
我
們
描
述
一
個
他
所
謂
的
「
神
秘
哲
學
之
井

段
」
@
。
在
這
當
中
，
吾
人
先
偎
定
了
一
個
(
未
被
證
實
)
的
鬼
魂
世
界
，
然
後
康
德
提
出
了
稱
此
等
鬼
魂
對

人
類
心
靈
之
影
響
得
以
投
射
而
為
一
些
假
想
的
幻
象
的
途
徑
。
另
一
方
面
，
康
德
繼
續
陳
述
一
個
「
通
俗
哲
學

之
片
段
」
@
，
在
當
中
，
康
德
提
出
了
一
個
有
關
舒
維
敦
堡
式
的
經
驗
的
解
釋
，
俾
使
這
些
經
驗
成
為
於
醫
學

上
可
以
被
了
解
及
被
處
理
的
。
讀
者
到
這
襄
便
得
自
己
選
擇
要
取
那
一
個
解
釋
。
問
題
的
重
點
並
不
是
在
於
康

德
有
關
規
像
經
驗
之
討
論
，
重
點
實
在
於
'
思
辨
形
上
學
底
理
論
，
抱
著
超
越
於
經
驗
之
想
法
，
是
否
站
在
一

個
比
舒
維
敦
堡
更
強
的
位
置
上
。
而
康
德
的
態
度
是
，
形
上
學
理
論
實
在
站
於
一
個
更
脆
弱
的
位
置
。
舒
維
敦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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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
之
幻
象
經
驗
很
可
能
確
由
於
與
一
與
鬼
魂
世
界
之
接
觸
而
產
生
，
雖
然
吾
人
沒
有
辦
法
證
間
之
。
但
形
上
學

理
論
本
假
定
是
要
理
性
地
被
論
證
出
來
的
;
而
這
正
是
有
關
鬼
魂
的
形
上
學
理
論
所
無
法
滿
足
的
。
吾
人
甚
至

無
法
對
鬼
魂
作
出
正
面
的
構
想
。
當
然
，
吾
人
或
可
透
過
一
些
否
定
術
語
去
描
槍
鬼
魂
。
但
自
康
德
的
態
度

君
，
這
一
處
理
之
可
能
性
慨
不
來
自
經
驗
亦
不
來
自
理
性
推
論
，
而
實
建
築
於
吾
人
之
無
知
及
建
築
於
吾
人
知

識
底
極
限
之
上
。
結
論
是
，
有
關
鬼
魂
之
學
說
當
要
被
揖
棄
於
形
上
學
之
外
;
倘
若
形
上
學
要
維
持
其
科
學
性

的
話
，
則
它
便
要
劃
清
「
由
人
類
理
性
之
本
質
所
規
定
了
的
知
識
的
界
限
。
」
@
。

在
形
成
這
一
針
對
形
上
學
的
態
度
的
過
程
中
，
康
德
乃
受
到
休
誤
的
批
評
所
影
響
。
我
們
從
八
靈
媒
之

夢
V

中
康
德
對
因
果
關
係
的
處
理
可
以
得
到
充
分
的
朋
證
。
因
果
關
係
並
不
能
與
邏
輯
推
理
關
係
相
混
淆
。
肯

定
原
因
而
否
定
後
果
從
不
會
產
生
出
邏
輯
上
之
矛
盾
。
原
因
與
後
果
既
只
能
自
經
驗
中
被
認
識
，
因
此
，
我
們

並
不
能
透
過
因
果
觀
念
之
運
用
去
超
越
經
驗
(
這
襄
指
的
是
感
性
經
驗
)
以
期
獲
得
對
一
超
感
性
的
實
有
的
知

識
。
康
德
並
不
否
定
一
超
感
性
質
有
之
存
在
可
能
.
，
他
所
否
定
的
，
是
形
上
學
自
以
為
可
以
達
成
超
感
性
知
識

之
一
貫
處
理
方
法
。

有
一
種
對
康
德
的
了
解
是
很
成
問
題
的
，
有
人
以
為
在
康
德
的
立
場
君
，
傳
統
形
上
學
對
於
道
德
生
活

來
說
是
必
要
的
，
因
為
道
德
的
原
則
乃
依
附
於
如
靈
魂
不
誠
、
對
來
生
的
來
自
神
的
獎
與
罰
等
形
上
真
理
之
上

云
。
然
而
道
德
原
則
實
在
並
非
一
些
自
思
辨
形
上
學
所
引
出
的
結
論
。
同
時
道
德
信
仰
2
月
目
。

E
H
E
V
O

G
Z
5
0
)很
可
能
指
謂
著
蹄
越
了
經
驗
世
界
以
外
的
一
領
域
。
「
因
此
如
要
充
分
地
顯
視
人
性
及
道
德
之
純
潔

性
的
話
，
則
我
們
實
應
將
對
未
來
世
界
的
期
望
建
基
於
一
善
良
的
靈
魂
之
感
受
之
上
，
而
非
反
過
來
地
將
善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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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為
建
基
於
對
一
他
世
界
之
希
望
之
上
。
」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在
〈
靈
媒
之
夢
V

中
君
到
康
德
後
期
理
論
的
一
些
痕
跡
。
傳
統
方
式
的
息
辨
形
上
學
並
不

是
，
亦
不
可
以
成
為
一
些
科
學
的
和
有
理
攘
的
知
識
的
根
源
。
道
德
乃
是
自
律
的
，
而
不
是
附
屬
於
形
上
學
或

神
學
之
上
的
。
這
即
是
說
，
道
德
原
理
並
非
自
形
上
學
的
前
提
推
衍
出
的
結
論
。
同
時
道
德
是
可
以
指
謂
到
其

自
身
以
外
，
這
是
說
道
德
經
驗
對
某
些
真
理
能
提
出
(
合
理
的
〉
道
德
信
仰
，
而
這
些
對
某
些
真
理
的
道
德
信

仰
是
不
能
為
形
上
學
所
證
閥
的
。
但
除
了
提
議
形
上
學
應
取
法
一
處
理
人
類
知
識
極
限
的
科
學
的
形
式
之
外
，

康
德
並
未
將
其
哲
學
的
獨
特
的
構
想
整
頓
出
來
。
很
明
顯
地
，
他
思
想
主
要
還
只
顯
出
其
負
的
一
面
，
這
即
是

他
對
思
辨
的
形
上
學
所
作
的
價
疑
式
的
批
評
。

到
這
時
展
為
，
止
，
康
德
尚
未
臻
於
一
批
判
的
觀
點
是
很
明
顯
的
，
這
從
他
一
七
六
八
年
發
表
的
討
論
「
空

間
」
的
一
篇
論
文
可
以
見
到
。
在
這
一
篇
論
文
中
，
康
德
發
揮
了
一
些
歐
勒
令
g
E
H
a

個
已
9
3
2
1
8
)
的

觀
念
，
康
德
對
歐
勒
是
很
景
仰
的
。
康
德
在
文
中
認
為
，
「
絕
對
空
間
獨
立
於
一
切
物
質
之
存
在
之
外
亦
具
足

其
自
身
之
實
有•.••.. 

」
@
但
同
時
康
德
顯
然
亦
自
覺
到
以
空
間
為
一
獨
立
客
觀
實
有
這
一
理
論
有
其
困
難
。
他

乃
指
出
，
絕
對
空
間
並
非
外
在
感
觸
之
對
象
，
而
是
一
使
外
在
感
觸
成
為
可
能
的
基
本
概
念
。
@
康
德
這
一
個

觀
念
後
來
在
他
的
就
職
論
文
中
被
進
一
步
發
展
。

因洋哲學史

四康
德
在
他
的
〈
任
何
未
來
形
上
學
導
言
〉
的
序
言
中
說
過
，
第
一
個
驚
醒
了
他
底
獨
斷
的
夢
境
的
乃
是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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訣
。
這
一
項
聲
問
經
常
被
引
述
傳
誦
，
也
因
此
我
們
往
往
便
忽
略
了
或
低
估
了
萊
布
尼
茲
對
康
德
的
影
響
。
一

七
六
五
年
，
萊
布
尼
茲
的
〈
人
類
理
解
論
文
新
集
V

終
於
出
版
了
，
而
一
七
六
八
年
杜
亭
版
的
萊
布
尼
茲
著
作

(
其
中
包
括
萊
布
尼
茲
和
克
拉
克
的
信
札
〉
亦
終
於
面
世
了
。
在
這
些
作
品
面
世
前
，
康
德
大
都
只
透
過
法
爾

夫
哲
學
之
媒
介
去
了
解
這
一
位
偉
大
的
思
想
上
的
前
驅
者
;
很
明
顯
地
，
對
萊
布
尼
茲
研
究
的
新
曙
光
對
康
德

底
思
想
起
了
很
深
遠
的
影
響
。
他
底
反
省
的
第
一
批
果
實
充
分
地
表
現
在
他
的
一
七
七0
年
的
教
授
就
職
論
文

當
中
|
|
八
論
感
性
與
知
性
世
界
之
形
式
與
原
理

V

。

讓
我
們
從
一
個
特
殊
的
問
題
開
始
。
在
有
關
萊
布
尼
茲
|
|
克
拉
克
通
信
這
一
組
閑
題
上
，
康
德
支
持
前

者
去
對
抗
牛
頓
和
克
拉
克
的
主
張
，
蓋
萊
布
尼
茲
認
為
空
間
和
時
間
不
可
能
是
絕
對
實
有
或
物
自
身
的
一
些
性

質
。
若
果
我
們
堅
持
克
拉
克
的
說
法
，
我
們
將
無
墓
地
陷
入
一
些
正
反
論
題
中
(
〉
E
E
。
自

5
)

。
因
此
康
德

接
受
萊
布
尼
茲
的
說
法
，
以
空
間
和
時
間
屬
於
現
象
，
並
表
現
時
空
並
非
物
自
身
的
一
些
性
質
。
但
同
時
，
康

德
郎
並
不
如
萊
布
尼
茲
所
持
的
，
以
為
空
間
和
時
間
是
一
些
模
糊
的
觀
念
或
表
象
。
因
為
若
是
果
真
如
此
，
則

例
如
說
，
幾
何
學
便
不
會
如
是
地
為
一
準
確
和
可
靠
的
科
學
。
因
此
，
康
德
將
空
間
和
時
間
親
為
一
比
一
一
「
純
粹

的
直
覺
」耍

了
解
康
德
這
一
立
場
，
我
們
非
要
回
溯
一
下
不
可
。
在
他
的
就
職
論
文
中
，
康
德
把
人
類
之
知
識
分
為

感
性
知
識
和
知
性
知
識
。
我
們
不
要
把
這
一
分
野
誤
解
為
一
模
糊
知
識
與
朋
晰
知
識
聞
之
分
野
。
因
為
感
性

知
識
亦
可
以
極
為
現
晰
的
，
正
好
像
知
識
的
典
範
|
|
幾
何
|
|
一
樣
。
而
知
性
知
識
則
又
可
以
是
模
糊
不
清

的
，
在
形
上
學
中
就
不
乏
例
子
了
。
這
一
項
分
野
，
其
實
要
從
其
各
自
之
對
象
去
了
解
，
感
性
知
識
之
對
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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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性
事
物
，
彼
足
以
影
響

7
2
2
3

主
體
的
感
覺

(
m
g叩
門σ
巴
拉
U
P
S
E
E
-
x
2
)，感
覺
為
主
體
之
容
受
性

(
2。
呂
立
且
是
)
，
或
日
一
能
被
一
對
象
之
存
在
所
影
響
而
對
此
一
對
象
形
成
→
表
象
之
能
力
。

讓
我
們
先
撇
開
知
性
知
識
而
首
先
專
注
探
討
一
下
感
性
知
識
，
我
們
首
先
要
在
質
料
(
自
丘
吉
)
與
形
式

(
司
。
同
自
)
之
間
作
出
分
野
。
質
料
是
被
給
與
的
，
這
即
是
感
覺
內
容
，
也
即
因
為
感
性
對
象
之
存
在
所
造
成

之
內
容
。
形
式
則
是
用
以
關
聯
質
料
的
;
而
此
形
式
本
質
上
乃
由
認
知
主
體
所
提
供
，
形
式
乃
感
性
知
識
之
可

能
候
件
。
如
是
的
可
能
條
件
有
二
，
即
是
空
間
和
時
間
。
在
教
授
就
職
論
文
中
，
康
德
把
它
們
稱
為
「
概
念
」
。

但
他
很
細
心
地
指
出
空
間
和
時
間
並
非
一
些
感
性
事
物
藉
以
歸
類
的
普
遍
概
念
，
空
間
和
時
間
實
在
是
一
些
「

單
稱
概
念
」
(
包
閻
明ZH
R
S
E

名
2
)
，
而
感
性
事
物
當
要
透
過
這
個
兩
單
稱
概
念
方
成
為
知
識
之
對
象
。
這

兩
個
「
單
稱
概
念
」
被
形
容
為
「
純
粹
直
覺
」
。
神
性
直
覺
雖
可
謂
是
事
物
之
原
型
與
主
動
原
則
;
但
我
們

這
些
所
謂
的
被
動
的
直
覺
卻
並
不
如
此
。
它
們
之
功
能
只
純
粹
是
將
容
受
得
來
的
感
覺
內
容
加
以
關
聯
(
8
l

。
a
E
E
0
)
，
而
使
惑
性
知
識
成
為
可
能
。
「
時
間
並
非
一
客
觀
和
實
在
的
東
西
;
它
既
非
→
偶
性
，
也
非
一

實
體
，
亦
非
一
關
係
;
由
於
人
類
心
靈
之
性
質
，
時
間
乃
是
透
過
律
則
將
一
切
感
性
事
物
關
聯
時
一
必
要
的
來

自
主
體
的
條
件
，
它
是
一
項
純
粹
直
覺
。
無
論
我
們
關
聯
實
體
抑
偶
性
，
無
論
我
們
自
同
時
性
或
自
次
序
性
去

作
關
聯
，
這
些
關
聯
必
透
過
時
間
這
一
概
念
方
為
可
能
.•.•.. 

」
@
相
同
地
，
「
空
間
並
非
一
客
觀
和
實
在
的
東

西
;
它
既
非
一
實
體
，
叉
非
一
偶
性
，
亦
非
一
關
係
;
它
是
根
自
主
體
的
和
觀
念
性
的
，
並
由
心
靈
之
性
質
透

過
一
固
定
之
律
則
，
發
用
而
為
關
聯
→
切
外
在
感
覺
時
之
一
圖
式
(
凹
的
計
。
目
"
)
。
」
@
時
間
的
純
粹
直
覺
因
此

成
為
一
切
所
有
感
性
知
識
之
必
然
條
件
。
例
如
，
除
了
在
時
間
之
中
，
我
不
能
察
覺
到
我
自
己
的
內
在
欲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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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空
間
的
純
粹
直
覺
則
是
一
切
外
在
的
感
覺
底
經
驗
之
必
然
條
件
。

堅
持
空
間
與
時
間
為
獨
立
絕
對
實
右
，
又
或
以
空
間
及
時
間
為
事
物
之
一
些
實
在
及
客
觀
的
性
質
，
則
必

生
出
理
論
上
的
困
難
，
為
了
避
免
陷
於
這
樣
的
困
難
和
二
律
背
反
中
，
康
德
乃
主
張
說
，
時
間
和
空
間
乃
是
根

自
主
體
的
純
粹
的
直
覺
(
以
其
不
雜
有
任
何
經
驗
內
容
故
)
，
它
們
與
感
覺
內
容
，
亦
即
感
性
知
識
之
質
料
合

併
起
來
，
而
形
成
康
德
在
就
職
論
文
中
所
謂
的
「
顯
象
」
(
包
咕
咕
。
R
g
o
o
p

州
老
百
B
E
E
0
)。
但
很
顯
然
地
，

我
們
不
能
將
事
情
了
解
為
•• 

吾
人
自
覺
地
並
蓄
意
地
將
這
些
純
粹
直
覺
實
施
於
感
覺
內
容
之
上
。
形
式
與
質
料

之
結
合
實
在
是
先
於
一
切
〔
人
類
的
自
覺
的
〕
反
省
的
。
這
即
是
說
:
人
類
主
體
是
如
是
地
，
必
然
地
要
透
過

空
間
與
時
間
去
覺
察
感
覺
對
象
的
。
對
形
式
與
質
料
作
出
分
野
實
乃
哲
學
反
省
層
面
的
事
而
已
。
在
我
們
對
這

一
問
題
察
覺
之
先
，
形
式
質
料
之
結
合
實
已
被
給
與
地
〔
為
一
置
於
當
前
的
理
性
之
事
實
〕
，
雖
然
在
後
起
的

反
省
中
，
我
們
可
以
分
辨
出
什
麼
是
基
於
感
性
對
象
之
存
在
，
而
什
麼
是
由
主
體
所
提
供
的
。

我
們
可
以
用
如
下
的
觀
點
去
了
解
康
德
。
讓
我
們
站
在
休
誤
的
一
方
假
定
在
感
性
知
識
中
，
被
給
與
者
最

後
為
印
象
或
感
覺
。
但
經
驗
世
界
顯
然
並
不
只
由
印
象
、
感
覺
或
感
性
資
料
(
8口
s
e
g

〉
構
成
，
於
是
問

題
便
呈
現
出
來
了
﹒
﹒
最
後
被
給
與
的
內
容
如
何
可
以
被
綜
合
起
來
構
成
經
驗
世
界
?
用
康
德
就
職
論
文
中
的
術

語
去
問
:
感
性
世
界
之
形
式
與
原
理
是
如
何
的
?
首
先
(
邏
輯
次
序
觀
點
下
的
首
先
)
，
被
給
與
的
成
素
乃
係

透
過
純
粹
直
覺
或
曰
透
過
空
間
與
時
間
這
兩
「
概
念
」
被
感
覺
到
的
。
因
為
有
一
空
間
的
及
一
時
間
的
關
聯
，

吾
人
乃
有
所
謂
「
顯
象
」
。
於
是
，
心
靈
透
過
康
德
所
謂
的
知
性
的
邏
輯
運
作
這
一
層
面
的
能
力
去
組
織
感
性

直
覺
的
資
料
，
在
組
織
過
程
中
卻
不
動
搖
改
變
這
些
資
料
的
感
性
特
質
;
因
此
吾
人
乃
有
一
個
現
象
義
的
「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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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
世
界
。
「
除
了
透
過
知
性
的
邏
輯
運
作
底
反
省
之
外
，
別
無
途
徑
可
自
顯
象
得
到
經
驗
。
」
@
透
過
邏
輯

運
作
或
功
能
，
心
靈
純
然
地
將
感
性
直
覺
之
寶
料
作
組
織
;
吾
人
乃
得
到
有
關
經
驗
界
的
一
些
經
驗
概
念
。
經

驗
科
學
是
屬
於
感
性
知
識
之
領
域
，
但
這
並
不
意
謂
知
性
或
理
解
沒
有
被
運
用
於
這
些
科
學
之
上
(
這
顯
然
是

一
荒
謬
的
想
法
)
，
而
是
意
謂
知
性
並
不
自
其
自
己
之
潛
能
中
提
供
出
新
的
概
念
，
而
只
純
然
地
對
一
些
自
感

性
根
源
抽
取
出
來
的
質
料
作
「
邏
輯
」
的
組
織
。
知
性
的
邏
輯
運
作
功
能
當
然
並
不
只
限
於
對
來
自
感
性
根
頓

的
質
料
作
組
織
;
但
如
果
它
只
在
這
一
方
向
發
用
運
作
，
則
它
並
不
會
將
感
性
知
識
轉
變
為
知
性
知
識
，
當
然

所
謂
感
性
知
識
和
知
性
知
識
是
康
德
在
就
職
論
文
中
所
指
的
意
思
。

然
而
，
康
德
所
指
的
知
性
知
識
和
知
性
世
界
是
指
什
麼
?
知
性
知
識
或
理
性
知
識
是
一
些
對
不
會
影
響
感

官
的
對
象
底
知
識
;
這
師
是
說
，
並
非
一
些
對
感
性
事
物
的
知
識
，
而
是
一
些
對
知
性
對
象
的
知
識
。
後
者
合

起
來
便
構
成
知
性
世
界
。
感
性
的
知
識
乃
是
對
如
其
所
星
現
的
對
象
之
知
識
，
這
一
呈
現
受
到
康
德
所
謂
「
感

覺
的
律
則
」
的
約
束
，
換
言
之
是
指
空
間
與
時
間
這
兩
個
先
驗
的
條
件
。
相
比
較
下
，
知
性
知
識
是
對
如
是
的

(
8
岳
a
R
P

泣
的
口
已
開
口2
)
事
物
的
知
識
。
@
在
經
驗
科
學
歸
入
感
性
的
知
識
的
領
域
時
，
形
上
學
乃
是

知
性
知
識
的
最
主
要
的
例
子
。

現
在
，
這
顯
明
指
出
，
在
形
上
學
領
域
中
，
心
靈
領
會
了
一
些
超
越
了
感
覺
以
外
的
對
象
;
最
中
首
要

的
，
就
是
上
帝
。
然
而
吾
人
能
否
對
一
些
精
神
的
實
有
作
出
直
覺
呢
?
康
德
興
確
地
作
出
否
定
。
「
知
性
對
象

的
直
覺
不
屬
於
或
不
給
與
人
類
，
它
只
是
一
象
徵
的
知
識
。
」
@
這
正
是
說
，
吾
人
透
過
普
遍
概
念
而
想
像
出

超
越
感
性
的
對
象
，
而
不
透
過
直
接
的
直
覺
。
然
而
我
們
如
何
找
到
理
攘
去
認
為
吾
人
對
超
越
感
性
實
有
之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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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上
之
象
表
是
合
理
或
有
殼
的
呢
?

我
們
可
以
將
困
難
作
如
下
的
了
解
。
康
德
，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的
，
常
談
到
理
解
或
知
性
之
邏
輯
運

作
，
知
性
比
較
及
組
織
一
些
來
自
經
驗
源
頭
或
超
經
驗
源
頭
的
質
料
。
在
有
關
來
自
感
官
根
源
的
質
料
這
一
方

面
，
理
解
不
乏
容
許
它
發
揮
作
用
的
對
象
，
這
就
是
自
感
性
直
覺
抽
取
的
資
料
，
所
謂
感
性
直
覺
，
其
實
是
感

覺
與
時
空
這
兩
純
粹
直
覺
之
結
合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並
沒
有
對
超
感
性
實
有
的
直
覺
的
話
，
則
理
解
便
顯
得
無

從
發
揮
作
用
了
。
因
為
邏
輯
連
作
意
義
下
的
理
解
並
不
提
供
質
料
，
而
只
「
邏
輯
地
」
對
質
料
作
組
織
。

問
題
可
作
如
下
整
理
，
康
德
把
理
解
或
知
性
的
邏
輯
功
能
與
其
「
實
在
功
能
」
作
出
分
別
。
依
攘
其
實
在

功
能
，
理
智
自
己
產
生
了
概
念
;
這
即
是
說
，
它
構
造
一
些
不
屬
於
經
驗
性
質
的
概
念
。
在
〈
文
集
新
編
〉
中

萊
布
尼
茲
批
評
了
洛
克
的
經
驗
主
義
。
他
認
為
吾
人
並
不
如
洛
克
主
張
一
樣
全
然
透
過
經
驗
途
徑
獲
得
概
念
。

在
這
一
問
題
上
，
康
德
是
站
在
萊
布
尼
茲
一
邊
，
雖
然
他
並
不
依
從
萊
布
尼
茲
講
的
所
謂
天
生
觀
念
亡
E
E
O

E
g
m
)。
「
要
知
道
，
在
形
上
學
中
吾
人
不
能
覓
出
經
驗
之
原
則
，
在
形
上
學
中
碰
到
之
概
念
並
不
能
在
感
覺

中
得
取
，
而
寶
來
自
純
粹
知
性
之
本
質
之
中
。
這
些
概
念
並
非
天
生
的
概
念
，
而
是
自
根
植
於
吾
人
心
靈
底
法

則
中
(
透
過
觀
察
其
於
經
驗
上
之
運
用
)
抽
象
獲
得
的
。
屬
於
此
一
類
別
的
概
念
有
可
能
性
、
存
在
、
必
然
、

實
體
、
原
因
等
等
，
此
外
尚
有
與
它
們
相
反
的
和
相
關
的

..•••. 

」
@
如
是
，
例
如
實
體
與
原
因
就
並
不
溯
源
於

感
性
經
驗
，
而
來
自
作
用
於
經
驗
領
域
的
心
靈
自
身
。
然
而
，
這
襄
產
生
一
問
題
:
在
一
知
性
世
界
領
域
中
，

這
些
「
概
念
」
是
否
在
缺
乏
直
覺
質
料
之
蝶
件
下
能
移
掌
握
超
經
驗
的
實
有
，
並
且
對
其
作
正
面
的
和
真
確
的

陳
述
?
換
言
之
.• 

一
獨
斷
之
形
上
學
能
否
成
立
，
而
能
宜
稱
能
包
涵
對
知
性
領
域
的
知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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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已
君
到
康
德
不
單
把
知
識
分
為
感
性
的
與
知
性
的
，
而
且
把
世
界
也
分
野
為
感
性
世
界
與
知
性
世

界
。
這
些
分
野
理
所
當
然
地
生
出
一
項
理
解
，
以
為
有
如
感
性
知
識
乃
是
對
感
性
對
象
的
知
識
一
樣
，
知
性
知

識
應
該
是
對
知
性
對
象
的
知
識
。
而
正
因
超
感
性
質
有
被
視
為
屬
於
知
性
對
象
這
一
個
類
別
，
我
們
自
然
可
以

想
像
，
康
德
會
以
(
作
為
一
已
知
真
理
之
系
統
意
義
的
)
獨
斷
形
上
學
為
可
能
。
然
而
事
實
上
，
萊
布
尼
茲
對

知
識
及
知
識
對
象
所
作
的
兩
層
分
野
使
康
德
很
難
將
獨
斷
形
上
學
否
定
。
但
當
此
同
時
，
康
德
在
「
就
職
論

文
」
中
已
相
當
不
遺
餘
力
地
求
使
獨
斷
形
上
學
的
地
位
動
搖
，
並
對
獨
斷
形
上
學
所
宣
稱
之
要
求
提
出
疑
問
，

雖
然
康
德
花
了
如
許
多
的
文
字
仍
不
克
徹
底
否
定
獨
斷
形
上
學
，
在
這
一
重
要
開
館
處
，
我
們
不
妨
簡
單
地
再

探
索
一
下
，
以
便
顯
出
康
德
思
想
發
展
的
這
一
重
點
。

首
先
，
如
上
面
所
述
，
康
德
宣
稱
知
住
在
智
性
知
性
領
域
中
之
「
實
質
運
用
」

(
2巴
巴

m
m
)只
能
為
吾
人

提
供
象
徵
知
識
。
一
個
從
多
瑪
斯
傳
統
受
到
訓
練
的
人
很
容
易
便
會
以
為
康
德
肯
定
吾
人
能
移
有
按
地
獲
得
對

超
感
性
實
有
之
知
識
，
即
使
這
些
知
識
是
具
有
類
比
性
質
的
。
然
而
康
德
所
指
的
實
在
是
另
一
個
意
思
，
即
是

說
在
缺
乏
直
覺
質
料
的
條
件
下
把
知
性
之
「
實
質
運
用
」
(
知
性
於
處
理
經
驗
時
自
己
提
供
概
念
和
公
理
)
伸

延
到
其
獨
斷
運
用
之
上
，
則
只
能
為
吾
人
提
供
出
對
超
感
性
質
有
的
象
徵
性
指
示
，
依
此
，
譬
如
說
上
帝
是
第

一
因
這
一
描
述
便
成
為
一
個
象
徵
主
義
之
例
子
了
。
自
這
一
立
場
進
展
到
康
德
晚
期
的
立
場
並
不
算
是
一
條
遙

遠
的
路
途
。
這
就
是
說
，
我
們
很
容
易
便
可
以
進
一
步
去
指
出
，
有
如
原
因
和
實
體
等
概
念
之
基
本
功
能
乃
對

感
性
直
覺
資
料
作
進
一
步
的
綜
合
，
而
雖
然
吾
人
當
然
可
以
自
一
心
理
層
面
把
這
些
概
念
連
用
到
超
感
性
質
有

之
上
，
但
這
一
種
運
用
並
不
能
為
我
們
帶
來
對
這
些
實
有
的
科
學
知
識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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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
康
德
對
如
下
一
要
點
作
出
了
討
論
。
在
自
然
科
學
和
數
學
中
，
感
性
直
覺
提
供
了
資
料
或
質
料
，

而
知
性
叉
只
依
其
邏
輯
功
能
運
作
(
即
是
說
，
只
邏
輯
地
比
較
與
關
聯
資
料
，
而
不
自
其
內
在
特
質
中
提
供
概

念
和
公
理
)
，
在
這
情
況
下
「
運
用
成
就
出
方
法
」
。
@
這
即
是
說
，
只
當
這
些
科
學
已
極
達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發

展
之
後
，
吾
人
才
對
那
→
貫
在
施
行
之
方
法
作
出
反
省
及
分
析
，
而
去
考
慮
如
何
可
具
體
地
改
進
這
一
方
法
。

這
與
吾
人
獲
得
對
語
言
之
掌
揖
正
相
類
似
。
吾
人
並
不
先
去
詳
細
鑽
研
文
法
然
後
才
去
使
用
語
言
。
文
法
學
之

創
制
乃
在
語
言
運
用
之
後
，
而
不
在
後
者
之
前
。
「
在
純
粹
的
哲
學
中
，
例
如
在
形
上
學
中
，
因
為
在
形
上
學

中
，
關
於
原
則
的
知
性
的
運
用
是
實
在
的
，
即
是
說
，
因
為
事
物
與
關
係
之
原
始
概
念
，
還
有
公
理
都
是
原
本

地
由
純
理
解
所
提
供
的
，
和
因
為
形
上
學
不
涉
及
〔
感
性
〕
直
覺
，
吾
人
乃
無
法
避
免
錯
誤
，
在
這
情
況
下
，

方
法
乃
必
要
先
於
一
切
科
學
;
而
在
這
一
方
法
之
戒
律
未
被
克
分
鞏
固
整
頓
出
來
以
前
，
大
凡
一
切
被
形
上
學

構
作
出
來
的
，
都
是
一
些
倉
促
草
率
的
結
果
，
而
都
只
能
被
否
定
，
因
其
不
外
是
吾
人
心
靈
的
一
些
浮
泛
愚
昧

之
活
動
而
已
。
」
@
在
處
理
一
些
影
響
吾
人
感
官
的
物
質
對
象
時
，
吾
人
不
待
整
頓
出
一
科
學
方
法
便
是
以
對

這
些
物
質
對
象
作
許
多
知
識
上
之
掌
握
。
但
如
果
我
們
要
處
理
一
些
超
惑
性
實
有
，
例
如
上
帝
，
或
處
理
一
些

以
並
不
如
其
顯
現
於
吾
人
感
性
直
覺
一
樣
的
方
式
存
在
的
所
謂
物
自
身
之
際
，
則
我
們
首
先
當
要
確
定
，
吾
人

如
何
能
對
它
們
作
出
認
知
。
事
實
上
，
在
缺
乏
直
覺
的
情
況
下
，
方
法
乃
成
為
最
關
鍵
性
的
問
題
。

康
德
告
訴
我
們
，
.
方
法
中
之
首
要
律
則
，
是
要
提
防
或
避
免
讓
感
性
知
識
之
原
則
自
感
性
領
域
伸
延
到
超

感
性
質
有
的
領
域
去
。
如
上
面
所
見
，
康
德
於
人
類
知
識
領
域
中
明
確
地
分
野
出
感
性
的
和
知
性
的
層
面
。
而

他
又
強
調
，
我
們
必
須
提
防
不
讓
本
來
只
於
感
性
知
識
領
域
有
殼
的
概
念
被
應
用
到
超
感
性
質
有
之
領
域
上
，

.265.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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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避
免
把
感
性
知
識
之
原
則
轉
為
一
些
普
遍
的
原
則
，
康
德
舉
了
一
個
公
理
作
例
子
，
公
理
說

.• 

一
切
存
在

的
，
都
存
在
於
某
一
空
問
及
某
一
時
間
中
。
然
而
吾
人
並
沒
有
權
利
以
一
普
遍
的
形
式
去
陳
述
這
一
公
理
，
若

然
，
則
吾
人
甚
或
會
把
神
自
「
天
上
」
拉
下
來
落
到
時
空
界
之
中
。
而
康
德
所
言
的
理
解
的
所
謂
「
批
判
的
運

用
」
的
職
責
正
是
要
把
這
些
普
遍
命
題
的
不
合
法
的
性
質
顯
露
出
來
。
換
言
之
，
理
解
向
批
判
方
向
運
作
，
可

以
避
免
超
感
性
質
有
領
域
被
單
獨
適
用
於
感
性
知
識
的
概
念
和
原
則
底
應
用
所
站
污
。

然
而
我
們
當
要
把
理
解
之
批
判
運
用
與
其
實
質
運
用
分
辨
清
楚
。
我
們
說
上
帝
並
不
在
時
空
中
，
這
話

並
不
必
然
地
意
會
吾
人
能
透
過
純
粹
理
解
獲
得
有
關
神
的
正
面
的
及
確
切
的
知
識
。
也
正
如
上
面
已
指
出
的
一

樣
，
康
德
只
求
講
清
楚
，
純
粹
知
性
之
原
始
概
念
之
認
知
功
能
在
於
進
一
步
綜
合
感
性
直
覺
贅
料
，
這
些
資
料

是
被
排
斥
於
獨
斷
形
上
學
之
外
的
，
蓋
因
吾
人
所
指
的
獨
斷
形
上
學
是
一
個
有
關
神
和
人
底
不
城
之
靈
魂
等
真

理
的
一
個
系
統
。
嚴
格
地
說
，
例
如
原
因
這
一
概
念
便
不
能
應
用
到
上
帝
身
上
。
從
心
理
學
上
君
，
我
們
當
然

可
如
是
應
用
;
但
是
這
一
應
用
只
能
給
我
們
帶
來
對
上
帝
的
一
象
徵
性
之
指
謂
，
而
絕
不
能
達
成
科
學
知
識
。

康
德
並
不
，
實
在
也
從
未
宣
稱
說
超
感
性
質
有
為
不
存
在
。
我
們
或
可
駁
斥
說
:
在
獨
斷
形
上
學
被
普
遍

懷
疑
的
條
件
下
，
康
德
實
在
沒
有
理
由
去
肯
定
有
如
是
的
實
有
。
在
就
職
論
文
中
康
德
在
詳
細
的
申
述
和
在
透

徹
明
晰
的
語
辭
中
並
未
對
獨
斷
形
上
學
作
出
否
定
。
即
使
他
後
來
終
於
採
取
了
這
一
否
定
態
度
時
，
他
亦
推
陳

發
展
了
他
底
有
關
道
德
律
則
之
設
定

q
g
z
z
g
m
民
岳

O
B
R
m
-
z
t
有
)
的
理
論
，
這
一
問
題
我
們
在
這
一

階
投
且
先
擱
置
下
來
不
去
談
論
。

在
就
職
論
文
中
，
康
德
觀
知
性
之
獨
斷
運
用
為
把
純
粹
知
性
之
一
股
原
則
伸
延
，
以
期
構
想
一
完
美
的
本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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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
Z。
口
B
O
B
D

〉
或
曰
純
粹
知
性
質
有
，
用
以
作
為
一
切
其
他
實
有
之
準
繩
。
在
理
論
領
域
當
中
(
即
一
切

存
在
中
的
存
有
這
一
領
域
)
這
一
準
繩
或
範
本
乃
是
上
帝
這
一
最
高
存
有
。
在
實
踐
領
域
當
中
(
透
過
自
由
的

行
為
而
成
就
出
來
的
一
應
然
的
領
域
)
這
車
繩
乃
是
道
德
之
完
美
性
。
因
此
，
道
德
哲
學
，
就
其
基
本
原
則
觀

察
，
乃
被
認
為
屬
於
純
粹
哲
學
。
康
德
事
實
上
在
說
，
這
些
原
則
是
建
基
於
理
性
自
身
而
非
建
基
於
感
官
知

覺
。
康
德
同
意
休
誤
主
張
吾
人
不
能
把
道
德
原
則
建
基
於
感
官
知
覺
之
上
。
但
在
此
當
時
，
他
並
不
打
算
把
這

些
道
德
原
則
化
約
為
一
感
受
之
表
述

(
2
唱
片
。m
m
Z
D
丘
『
g

口
口
色
，
也
並
不
放
棄
為
這
些
道
德
原
則
提
供
一

純
粹
理
性
基
礎
的
意
圖
。
在
這
考
慮
下
，
〔
他
認
為
〕
值
得
重
新
考
慮
伊
壁
鳩
魯
的
地
位
;
當
然
也
包
括
到
某

一
程
度
地
依
隨
伊
壁
鳩
魯
的
人
，
如
「
夏
夫
夜
伯
里
q
g
p
g
σ自
己
和
他
的
跟
隨
者
」
。
@
然
而
康
德
尚
未

就
這
一
課
題
繼
續
發
揮
，
他
底
道
德
哲
學
之
拓
展
乃
是
未
來
的
事
情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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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
七
0
年
九
月
初
，
康
德
在
給
朗
具
特
(
戶
自
﹒
F
M
H
B
σ
0
2
)

的
信
中
透
露
，
他
將
於
冬
季
之
內
從
事

純
粹
道
德
哲
學
的
探
究
，
「
這
純
粹
道
德
哲
學
將
不
依
攘
經
驗
原
則
」
o
@
康
德
另
外
叉
援
到
，
他
要
將
就
職

論
文
中
的
若
干
段
落
作
修
改
及
增
訂
。
具
體
地
說
，
他
意
圖
在
觀
念
上
拓
展
一
個
雖
只
有
負
一
面
的
意
義
的
，

但
卻
必
領
成
為
一
切
形
上
學
之
先
導
的
一
個
科
學
。
這
一
個
被
稱
為
「
普
遍
現
象
學
」
@
的
科
學
把
感
性
知
識

底
原
則
之
有
放
性
之
範
域
清
楚
地
界
定
，
因
而
防
﹒
止
了
把
這
些
原
則
不
合
法
地
應
用
到
形
上
學
上
面
去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
康
德
在
就
職
論
文
中
實
在
已
提
及
這
一
科
學
，
這
那
里
，
一
如
後
來
的
書
信
中
，
這
一
科
學
被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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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相
對
於
形
上
學
而
言
有
一
「
敵
導
性
」
(
賞
。
宮
。
已

O
C

泣
。
)
的
意
義
。
@

然
而
，
康
德
在
一
七
七
0
年
至
七
一
年
這
一
個
冬
季
內
的
反
省
卻
使
康
德
放
棄
了
增
訂
他
底
就
職
論
文
之

念
頭
，
代
之
而
起
的
，
是
一
個
新
的
著
述
的
計
畫
。
如
是
在
一
七
七
一
年
六
月
，
他
給
他
以
前
的
一
個
學
生
赫

茲
(
Z
R
C
E
Z
R
C
@
寫
信
時
稱
說
，
他
正
在
著
手
著
述
一
書
，
該
書
將
要
名
為
〈
感
性
與
理
性
之
界
限

V

(
巳E
G
B
R
S

也
O
H
m
-
S
E
E
R
O
X
S
已
已
向
〈
。
門
口
5
2
)

。
在
這
一
著
述
中
，
康
德
冀
求
要
處
理
作
某
些

法
則
與
某
一
定
的
課
題
的
內
容
間
之
關
係
。
這
些
法
則
乃
被
了
解
為
在
對
感
性
世
界
經
驗
之
先
已
經
被
確
定
了

的
一
些
法
則
，
而
所
指
的
課
題
即
是
有
關
審
美
理
論
、
形
上
學
和
道
德
學
等
內
容
。
自
上
面
的
觀
察
，
我
們
見

到
，
康
德
在
一
七
七
0
年
的
就
職
論
文
中
闡
明
了
以
空
間
和
時
間
為
來
自
主
體
的
一
些
關
聯
感
覺
的
「
律
則
」
的

理
論
;
在
同
一
論
文
中
，
他
叉
接
受
了
以
純
粹
知
性
透
過
經
驗
之
場
合
從
自
身
之
內
容
中
抽
取
出
形
上
學
之
基

本
概
念
這
一
理
論
;
此
外
還
持
一
理
論
，
以
為
道
德
之
基
本
原
則
只
能
自
理
性
中
獲
取
。
現
在
，
康
德
要
從
事

研
究
的
，
是
要
探
討
這
些
根
源
自
吾
人
主
體
之
性
質
的
基
本
概
念
與
律
則
，
這
些
概
念
律
則
乃
被
應
用
於
美

學
、
形
上
學
與
道
德
之
經
驗
資
料
之
上
者
。
換
言
之
，
康
德
期
華
在
一
部
著
作
之
中
將
後
來
發
覺
需
要
三
部
著

作
方
足
以
處
理
的
內
容
都
來
作
一
個
概
括
的
處
理
，
後
來
這
三
部
著
作
就
是
有
名
的
三
大
批
判
書
了
。
在
給
赫

茲
的
一
封
信
中
，
康
德
談
論
所
謂
主
體
的
原
則
時
，
以
為
這
些
原
則
「
並
不
只
有
屬
於
感
性
的
，
而
有
亦
屬
於

理
解
的
」
@
。
因
此
可
見
，
康
德
且
已
在
他
要
為
人
類
知
識
之
各
先
驗
成
素
作
出
分
離
這
一
偉
大
的
工
作
的
路

途
上
，
作
了
許
多
進
展
了
。
吾
人
知
識
中
之
形
式
與
質
料
之
分
野
不
單
要
在
與
感
性
相
關
的
層
面
去
探
討
，
感

性
中
來
自
主
體
的
成
素
為
空
間
和
時
間
這
兩
個
純
粹
直
覺
，
而
更
要
君
這
一
分
野
在
與
理
解
和
它
在
綜
合
被
給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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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之
內
容
時
所
掛
演
的
一
角
色
這
些
相
關
層
面
上
有
何
意
義
。
而
探
討
的
範
圍
並
不
單
概
括
了
理
論
的
知
識
，

而
且
更
包
括
了
道
德
和
美
感
經
驗
。

在
康
德
於
一
七
七
二
年
二
月
給
赫
茲
的
另
一
封
信
中
，
康
德
再
次
地
提
到
他
計
畫
中
的
八
感
性
與
理
性
之

界
限
V

的
這
一
本
書
。
依
康
德
本
來
的
計
畫
，
這
一
著
述
將
會
包
括
兩
部
份
，
一
部
份
處
理
理
論
上
的
，
而
另

一
部
份
處
理
實
踐
上
的
問
題
。
第
一
部
份
將
會
再
分
為
二
，
將
分
別
處
理
普
遍
現
象
學
和
形
上
學
，
在
處
理
後

者
時
當
首
重
其
特
質
和
方
法
云
。
第
二
部
份
亦
將
細
分
為
兩
小
部
份
，
分
別
處
理
審
美
感
受
之
一
般
原
則
和
道

德
之
最
後
基
礎
。
康
德
告
訴
赫
茲
，
當
他
在
構
思
出
第
一
部
份
時
，
卻
發
現
很
一
些
逼
切
的
問
題
，
即
是
要
對

吾
人
心
靈
中
之
表
象
(
〈
自
己
。
口
呂
憫
。
ε

與
知
識
對
象
之
間
之
關
係
作
一
徹
底
的
處
理
。
在
這
一
真
我
們
必
績
談

一
談
康
德
對
這
一
題
目
所
作
的
陳
述
;
因
為
這
些
陳
述
顯
示
出
康
德
已
在
掌
撞
到
對
他
來
說
最
關
鍵
性
的
問
題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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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如
吾
人
之
感
性
表
象
乃
是
吾
人
之
主
體
被
對
象
所
影
響
而
得
的
結
果
時
，
則
感
性
象
表
便
不
會
引
生
出

一
問
題
。
誠
然
，
感
性
對
象
以
一
很
獨
特
的
途
徑
呈
現
於
吾
人
面
前
，
因
為
吾
人
之
所
以
為
吾
人
，
在
於
吾
人

之
先
驗
的
時
空
直
覺
。
但
在
感
性
知
識
中
，
形
式
被
應
用
到
一
些
被
動
地
獲
取
於
外
的
質
料
之
上
;
吾
人
之

感
性
能
力
是
被
外
在
於
吾
人
的
事
物
所
影
響
的
。
就
此
而
言
，
吾
人
之
感
性
表
象
之
客
觀
指
涉
(
。σ守
丘
吉
。

自
芯
片
。
口8
)
實
在
不
會
產
生
大
問
題
。
但
是
當
我
們
轉
而
返
回
到
知
性
表
象
的
領
域
時
，
情
況
就
有
些
不
同

了
。
抽
象
地
說
，
一
概
念
是
否
客
觀
符
合
對
象
這
一
問
題
在
一
情
況
下
可
以
得
到
保
證
'
這
一
情
況
是
，
理
解

透
過
其
概
念
而
產
生
對
象
;
即
是
說
，
透
過
對
象
之
想
像
與
思
考
，
理
解
創
造
了
這
些
對
象
。
然
而
，
實
在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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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神
的
理
智
才
是
這
一
意
義
的
原
型
理
解
(
白
色
丘
吉
丘
吉
片
。=
R
H
)。
我
們
不
能
假
定
人
類
之
理
解
能
透
過

對
對
象
之
思
考
而
創
造
對
象
。
康
德
從
不
接
受
這
一
意
義
的
觀
念
論
。
同
時
，
康
德
卻
認
為
，
理
解
之
純
粹
概

念
卻
並
不
是
自
感
性
經
驗
中
抽
象
得
到
的
。
理
解
之
純
粹
概
念
必
定
要
「
在
靈
魂
之
本
質
中
有
其
根
源
，
而
且

必
定
要
是
，
它
們
概
不
為
對
象
所
生
成
，
也
不
生
出
對
象
」
。
@
但
在
這
情
況
下
，
馬
上
便
會
產
生
如
下
一
問

題
:
這
些
概
念
如
何
可
指
涉
對
象
，
而
對
象
叉
如
何
符
合
概
念
?
康
德
指
出
，
在
他
底
就
職
論
文
中
，
他
曾
滿

足
於
對
這
問
題
的
一
個
消
極
的
處
理
方
法
。
這
是
說
，
康
德
曾
自
滿
足
於
表
示
說•• 

「
知
性
表
象•..••• 

並
非
一

些
對
象
對
靈
魂
施
行
之
改
變
」
'
@
至
於
這
些
知
性
表
象
或
理
解
的
純
粹
概
念
如
何
在
並
非
由
對
象
影
響
的
情

況
下
能
移
指
涉
這
些
對
象
這
一
問
題
，
康
德
則
讓
它
默
默
地
流
過
。

如
果
我
們
接
受
康
德
的
假
定
，
以
為
理
解
的
純
粹
概
念
與
純
粹
理
性
的
公
理
@
都
並
不
自
經
驗
衍
生
的

話
，
則
這
一
問
題
顯
然
是
很
恰
當
的
。
假
若
這
一
假
定
要
被
維
持
，
則
這
問
題
最
後
的
解
決
方
法
就
是
去
收

回
，
以
感
性
表
象
為
我
們
提
供
如
是
地
顯
現
於
吾
人
面
前
之
對
象
，
而
知
性
表
象
則
為
我
們
提
供
一
些
本
然
如

是
的
對
象
，
這
一
個
於
就
職
論
文
中
提
出
的
意
見
，
並
且
改
變
態
度
去
肯
定
理
解
的
純
粹
概
念
之
認
知
功
能
乃

在
於
進
一
步
綜
合
來
自
感
性
直
覺
的
資
料
。
這
即
是
說
，
康
德
將
要
指
明
，
理
解
的
純
粹
概
念
本
質
上
乃
是
吾

人
想
像
(
因
為
吾
人
之
心
靈
是
如
是
地
構
作
的
〉
感
性
直
覺
資
料
時
的
→
些
必
然
的
主
觀
(
根
自
主
體
的
)
形

式
。
如
是
地
，
對
象
將
會
符
合
吾
人
之
概
念
，
而
吾
人
之
概
念
亦
能
指
涉
對
象
，
因
為
這
些
概
念
乃
是
知
識
對

象
之
可
能
性
的
一
些
先
驗
條
件
，
它
們
完
滿
了
一
個
類
似
於
空
間
和
時
間
這
兩
個
純
粹
直
覺
形
式
所
掛
演
的
功

用
，
雖
然
在
這
些
概
念
的
功
用
是
施
行
於
一
個
較
高
的
，
亦
即
知
性
的
層
面
之
上
。
換
另
外
一
個
講
法
，
康
德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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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仍
可
以
保
持
他
對
感
覺
與
知
性
所
作
的
開
確
的
分
野
;
但
他
卻
要
否
定
以
前
的
主
張
，
以
為
感
性
表
象
給

我
們
一
些
如
其
所
顯
現
之
事
物
，
而
知
性
表
象
給
我
們
一
些
如
其
所
如
的
事
物
Q
F
E∞
m
g

品
。
阿
拉H
O
E

岳
o
g
m
O
戶
毒
品
。
取
而
代
之
，
我
們
要
肯
定
一
個
漸
次
上
升
的
綜
合
過
程
，
而
經
驗
之
實
在
性
(
O
E
M
U
-

『
古
巴

『
g
H
E
U
U師在
這
綜
合
過
程
中
被
建
構
出
來
。
於
是
焉
，
人
類
主
體
的
感
性
的
與
知
性
的
形
式
值
常
不
易
，
事

物
亦
只
有
在
服
膺
於
這
些
形
式
之
條
件
下
才
會
被
認
知
，
而
對
象
與
吾
人
的
概
念
之
間
亦
將
經
常
充
分
的
符
合

對
方
。讓

我
們
回
到
康
德
給
赫
茲
的
信
去
。
康
德
指
出
，
柏
拉
圖
假
定
了
前
生
對
神
性
曾
一
度
擁
有
直
覺
，
而
以

此
直
覺
作
為
理
解
的
純
粹
概
念
和
基
本
原
則
的
根
源
。
馬
勒
布
朗
雪
(
巴
巴o
z
g
o
w
0
)則假
定
有
一
當
下
存

在
並
一
直
延
續
的
對
神
性
觀
念
的
一
直
覺
能
力
。
克
魯
修
斯
(
O
C
m
E
M
)則
假
定
上
帝
於
人
類
心
靈
中
植
有

某
些
判
斷
法
則
和
某
些
概
念
，
俾
使
它
們
依
照
一
先
在
的
調
和
而
與
對
象
胞
合
。
然
而
這
襄
舉
出
的
所
有
理
論

與
求
助
於
解
圓
的
神

(
U
o
z
m
O
M
B
S
E
S
)，他
們
引
出
的
困
難
比
他
們
所
能
解
決
的
還
要
多
。
因
此
康
德

必
定
要
找
出
其
他
關
於
概
念
與
對
象
的
交
五
相
符
性
的
解
析
。
康
德
乃
告
訴
赫
茲
說
，
到
那
時
展
為
止
，
他
對

「
超
驗
哲
學
」
(
即
是
把
純
粹
理
性
底
概
念
化
約
為
一
定
數
量
的
範
疇
這
一
意
圖
)
的
探
討
已
經
發
展
圓
熟
到

了
可
以
發
表
一
有
關
八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

的
地
步
，
這
一
純
粹
理
性
之
批
判
將
會
同
時
處
理
理
論
知
識
和
實

踐
(
道
德
)
知
識
。
第
一
部
份
將
要
在
三
個
月
之
間
發
表
;
這
部
份
將
處
理
形
上
學
之
來
源
、
方
法
和
界
限
等

問
題
。
在
第
二
部
份
，
他
將
會
處
理
道
德
底
基
本
原
理
云
。

然
而
工
作
的
進
度
並
未
如
康
德
起
初
想
像
那
樣
迅
速
。
在
他
掙
扎
於
他
底
問
題
中
間
之
際
，
他
愈
來
愈
察

.271.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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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到
這
些
問
題
的
價
雜
性
。
過
了
一
段
時
間
，
康
德
發
覺
他
顯
然
要
把
他
原
以
為
可
在
一
部
批
判
書
中
處
理
好

的
內
容
分
為
若
干
部
份
。
最
後
，
康
德
因
為
這
些
耽
擱
而
著
急
憂
慮
起
來
，
便
於
四
五
個
月
內
把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一
書
整
理
出
來
。
是
書
於
一
七
八
一
年
面
世
了
。
在
這
部
名
著
裹
，
康
德
處
理
了
數
學
及
科
學
知
識
的
問

題
，
並
竭
力
要
抗
拒
休
誤
的
經
驗
主
義
，
為
這
些
知
識
之
客
觀
性
證
立
其
基
礎
。
為
了
達
成
這
一
項
工
作
，
康

德
提
出
了
他
的
所
謂
「
哥
白
尼
式
的
扭
轉
」
，
即
是
說
對
象
符
合
於
心
靈
，
而
非
反
過
來
的
後
者
符
合
前
者
。

由
於
人
類
感
性
與
人
類
心
靈
之
結
構
乃
是
固
定
的
，
對
象
必
以
某
一
特
定
的
方
式
呈
現
於
吾
人
面
前
。
因
此
吾

人
乃
得
以
作
出
普
遍
的
科
學
判
斷
，
這
些
判
斷
不
單
於
現
實
的
經
驗
上
，
且
亦
於
可
能
經
驗
上
為
有
裁
。
因
此

牛
頓
科
學
於
理
論
上
即
使
在
經
驗
主
義
的
分
解
性
的
趨
向
之
下
亦
是
有
其
理
攘
的
。
然
而
從
這
一
立
場
引
申
出

的
，
是
理
解
的
純
粹
概
念
並
不
使
吾
人
得
以
理
解
事
物
在
如
其
顯
現
於
吾
人
面
前
之
形
式
以
外
的
如
其
所
如
之

物
自
身
，
叉
或
是
超
感
性
的
實
有
。
而
在
「
第
一
批
判
」
中
，
康
德
嘗
試
傳
統
形
式
的
解
釋
恩
辨
形
上
學
是
如

何
產
生
的
，
和
它
為
何
注
定
了
要
失
敗
。
這
些
有
關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的
基
礎
問
題
，
我
們
將
於
第
十
一
章
討

論
。

商洋哲學史

八
純
粹
理
性
之
批
判
V

刊
行
後
，
康
德
卻
發
覺
它
普
遍
地
被
誤
解
，
此
外
亦
有
抱
怨
其
內
容
過
於
隱
晦

者
。
因
於
此
，
康
德
於
一
七
八
三
年
發
表
了
八
未
來
一
切
形
上
學
導
言V

一
書
，
這
一
部
小
書
並
不
打
算
補
充

批
判
書
之
內
容
，
而
只
打
算
作
為
某
一
義
的
導
論
或
闡
折
而
已
。
一
七
八
七
年
康
德
出
版
了
第
一
批
判
的
第
二

版
。
在
徵
引
時
，
我
們
稱
首
版
為
A
，
而
稱
第
二
版
為
B

。

當
其
時
康
德
已
經
把
注
意
力
轉
移
到
道
德
之
基
本
原
則
方
面
去
了
。
在
一
七
八
五
年
，
他
發
表
了
八
道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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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上
學
基
礎
V

。
為
之
繼
者
，
復
有
一
七
八
八
年
出
版
的
〈
實
踐
理
性
批
判V

，
雖
然
在
這
段
時
間
之
內
，
他

除
了
出
版
了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第
二
版
外
，
還
出
版
了
〈
自
然
科
學
的
形
上
基
礎

V
o

康
德
的
道
德
理
論
將

於
後
面
的
一
章
被
處
理
。
在
這
裹
，
我
們
只
領
提
及
的
，
是
正
如
在
第
一
批
判
中
他
竭
力
求
把
科
學
知
識
之
先

驗
成
素
分
離
及
對
它
們
作
一
系
統
性
的
處
理
一
樣
，
在
他
的
有
關
道
德
的
著
述
中
，
他
試
圖
把
道
德
的
先
驗
形

式
的
成
素
分
離
出
來
和
作
一
系
統
性
之
處
理
。
具
體
陳
述
上
，
康
德
揭
力
把
責
求
(
。E
S
E
-
8
)和
道
德
律

之
普
遍
性
建
基
於
賣
股
理
性
之
上
，
而
不
是
建
基
於
感
受

Q
g
H古
巴
之
上
，
換
言
之
，
是
建
基
於
作
為
人
類

行
為
之
立
法
者
意
義
的
理
性
之
上
。
這
當
然
並
不
是
說
康
德
嘗
試
單
單
自
理
性
演
釋
出
所
有
張
三
李
四
在
他
們

生
命
中
所
碰
到
的
一
切
具
體
的
義
務
或
責
任
。
他
亦
不
相
信
他
可
以
離
開
對
經
驗
上
的
一
些
被
給
與
的
內
容
，

去
建
構
出
一
套
可
以
約
束
如
是
的
人
類
的
具
體
的
道
德
律
。
然
而
康
德
卻
相
信
，
吾
人
的
道
德
判
斷
中
有
一
「

形
式
」
是
可
以
自
實
踐
理
性
中
引
導
出
來
，
而
這
一
「
形
式
」
叉
是
極
運
用
到
經
驗
上
被
給
典
的
內
容
的
。
道

德
的
這
種
情
形
某
程
度
地
是
相
類
於
科
學
中
的
情
形
的
。
在
科
學
和
在
人
類
之
道
德
生
活
中
，
亦
即
在
理
論
與

實
踐
的
知
識
中
，
都
有
所
謂
被
給
與
合

g
t
a
s

者
，
即
所
謂
「
質
料
」
'
而
亦
都
有
「
形
式
的
」
和
先
驗

的
成
素
。
而
康
德
在
其
倫
理
學
著
述
中
所
主
要
關
注
的
，
乃
是
後
者
。
在
這
意
義
下
，
他
所
關
注
的
，
乃
被
稱

為
道
德
的
「
形
上
學
」
。

然
而
康
德
在
其
倫
理
學
著
作
中
，
亦
在
另
一
意
義
下
關
注
形
上
學
問
題
。
事
緣
康
德
試
求
以
自
由
、
靈
魂

不
誠
和
神
等
真
諦
做
為
道
德
律
之
假
定
。
因
此
這
些
依
第
一
批
判
中
之
立
場
應
該
無
法
被
科
學
地
論
證
的
基
本

真
諦
乃
於
後
來
被
重
新
引
進
，
作
為
道
德
式
寶
路
信
仰
之
假
定
。
這
一
理
論
並
不
是
康
德
哲
學
的
一
項
附
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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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品
，
更
絕
不
是
可
有
可
無
的
。
我
們
要
知
道
，
康
德
底
計
畫
的
一
個
重
要
部
份
，
在
於
要
把
牛
頓
科
學
世
界

與
道
德
經
驗
和
宗
教
信
仰
世
界
調
和
在
一
起
。
以
為
理
解
的
純
粹
概
念
能
為
吾
人
提
供
物
自
身
及
超
感
性
世
界

知
識
這
一
個
想
法
已
於
第
一
批
判
中
被
排
除
了
。
當
此
同
時
，
康
德
卻
給
「
信
仰
」
留
了
一
個
地
位
。
在
倫
理

學
著
作
中
，
人
底
自
由
，
靈
魂
不
誠
和
上
帝
底
存
在
等
真
諦
被
引
入
，
但
這
不
表
示
這
些
真
諦
可
被
科
學
地
證

閉
，
它
們
只
是
道
德
律
則
蘊
涵
的
一
些
內
容
(
5
1
古
巴
古
口
間
)
，
這
即
是
說
，
倘
若
我
們
肯
定
有
道
德
責
任

這
一
回
事
實
，
則
我
們
必
客
觀
地
要
求
或
假
定
對
這
些
真
諦
有
一
實
臨
的
信
仰
。
因
此
，
康
德
依
然
肯
定
有
一

超
感
性
之
領
域
;
只
不
過
他
並
不
自
獨
斷
形
上
學
中
，
而
在
道
德
經
驗
中
找
到
通
往
這
一
領
域
的
鑰
匙
而
已
。

讓
我
們
回
溯
一
下
，
康
德
在
他
計
畫
要
完
成
的
〈
感
性
與
理
性
之
界
限V

一
書
中
，
除
了
要
處
理
形
上
學

和
道
德
之
外
，
還
打
算
處
理
審
美
理
論
2
E
G
E
G
V
E
S
S
-
o
v
8
)
之
基
本
原
理
。
在
一
七
九
0
年
發
表
的

〈
判
斷
力
批
判
V
(
閃
H
E
-
-
n
已
O
H
Z
E
Z

宵

"
2
)中
的
所
謂
第
三
批
判
中
，
康
德
詳
細
地
處
理
了
審
美
判
斷

力
的
問
題
。
這
一
著
述
由
兩
個
主
要
部
份
組
合
而
成
，
第
一
部
份
處
理
的
是
品
賞
性
判
斷
力
，
而
第
二
部
份
處

理
的
是
目
的
性
判
斷
力
或
有
關
自
然
中
的
目
的
性
的
判
斷
力
;
這
一
著
述
是
饒
富
重
要
性
的
。
在
這
一
批
判

中
，
康
德
試
圖
最
低
限
度
地
自
意
識
層
面
，
去
連
接
物
理
科
學
所
提
供
的
機
械
的
自
然
世
界
與
道
德
、
自
由
和

信
仰
世
界
之
間
的
鴻
溝
。
這
即
是
說
，
康
德
要
顯
出
心
靈
如
何
自
一
個
世
界
過
渡
到
另
一
個
世
界
去
;
他
試
聞

從
事
的
相
當
艱
難
的
工
作
，
是
顯
示
出
這
一
過
渡
如
何
可
能
，
而
同
時
他
叉
卻
不
希
望
再
動
搖
他
固
有
的
主

張
，
即
有
關
獨
斷
形
上
學
之
夢
想
和
有
關
道
德
和
實
踐
信
仰
作
為
唯
一
通
往
超
感
性
世
界
的
路
途
。
這
一
著
述

的
內
容
將
於
本
珊
的
第
二
部
份
鼓
處
理
。
然
而
這
襄
我
們
很
值
得
留
意
，
康
德
是
如
何
深
切
地
就
科
學
的
外
觀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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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道
德
宗
教
義
的
人
類
之
間
如
何
可
得
到
一
妥
協
這
一
問
題
作
出
關
注
。

一
七
九
一
年
康
德
發
表
了
一
篇
名
〈
神
義
論
中
一
切
哲
學
嘗
試
之
失
敗V
的
論
文
。
在
其
中
他
強
調
在
神

義
論
或
哲
學
的
神
學
中
，
吾
人
所
要
關
注
的
乃
是
信
仰
，
而
不
是
可
透
過
科
學
徵
驗
的
真
理
。
俟
後
於
一
七
九

三
年
八
理
性
範
域
內
之
宗
教
V

亦
出
版
了
。
這
一
章
較
前
的
投
落
中
我
們
已
經
提
及
這
一
部
書
的
發
表
引
起
過

什
麼
麻
煩
了
。
我
們
亦
提
及
過
〈
值
久
和
平
論V
(

一
七
九
五
年
)
這
一
簡
論
了
，
在
這
一
起
論
中
，
康
德
把

建
基
於
道
德
之
上
的
值
久
和
平
描
述
為
歷
史
與
政
治
發
展
的
實
踐
理
想
。
@
最
後
，
於
一
七
九
七
年
，
組
成
〈

道
德
形
上
學
V

的
兩
個
部
份
也
都
出
版
了
，
這
兩
部
份
是
「
法
權
理
論
之
形
上
基
礎
」
和
「
德
性
理
論
之
形
上

基
礎
」
。

我
們
可
以
察
覺
到
，
對
康
德
來
說
，
人
類
心
靈
並
不
構
成
或
創
造
對
象
之
全
體
。
這
即
是
說
，
雖
然
吾
人

所
感
覺
到
及
認
知
到
的
事
物
乃
依
吾
人
而
立
|
|
所
謂
依
吾
人
而
立
的
意
思
是
說
，
吾
人
經
驗
及
認
知
對
象
乃

透
過
根
植
於
人
類
心
靈
結
構
中
的
一
些
先
驗
形
式
|
|
然
而
物
自
身
卻
是
存
在
的
，
即
使
吾
人
對
這
些
物
自
身

不
能
如
其
所
如
地
去
認
識
。
很
粗
淺
地
說
，
吾
人
所
謂
創
造
了
事
物
之
存
在
，
實
無
異
於
一
個
戴
了
染
紅
色
的

眼
鏡
的
人
之
所
謂
創
造
了
他
所
見
的
事
物
一
樣
。
如
果
我
們
假
定
那
一
雙
眼
鏡
是
永
遠
無
法
除
下
的
話
，
則
那

一
戴
缸
眼
鏡
的
人
將
永
見
不
到
紅
色
以
外
的
事
物
，
而
一
切
之
所
以
如
此
地
呈
現
實
根
由
於
感
覺
主
體
的
一
個

因
素
。
然
而
，
這
卻
並
不
因
此
而
表
示
事
物
離
開
了
感
覺
主
體
便
不
存
在
。
也
正
因
此
，
康
德
拒
絕
承
認
費
希

特
之
壓
抑
物
自
身
觀
念
作
為
他
自
己
底
哲
學
的
一
個
合
理
之
發
展
。
同
時
，
我
們
很
難
否
定
，
一
些
構
成
康
德

「
遺
著
」
的
札
記
顯
示
出
，
在
康
德
去
世
之
前
幾
年
，
康
德
的
思
想
實
在
向
著
德
國
的
思
辨
觀
念
論
的
路
逾
發

.275.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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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然
而
，
將
對
康
德
晚
年
思
想
發
展
的
解
釋
片
面
地
建
基
於
一
組
札
記
而
忽
略
另
一
組
代
表
另
一
立
場
的
札

記
的
做
法
，
是
不
適
當
的
。
如
果
我
們
將
康
德
遺
著
總
體
地
觀
察
，
顯
然
我
們
必
要
結
論
說
，
康
德
從
未
全
面

拼
棄
了
他
思
想
中
底
實
在
論
成
素
。
在
本
書
的
稍
後
部
份
中
，
我
們
將
就
〈
遺
著
〉
作
進
一
步
的
省
察
。

西洋哲學史

附

詮

見
第
三
章
，
第
五
節
;
康
德
全
無
(
司
)•• 

同3

-
a
u
o
W以
從
所
義
者
分
別
為
全
集
本
之
冊
數
及
頁

口

@ 

(
W
)所
指
之
〈
康
德
全
無
〉
乃
阿
拉
E
d
G
O
M
m
M
B
B
o
-
z
m
c
F
H

戶
口
。
自
﹒
詰
企
事
中
普
魯
士
料
學
院

(
p
g
K
E
m
n
E

〉
F
n泣
。
三
o
a
o
H
君
臣

g
m
o
v
n
E
S
)
於
柏
林
出
版
共
二
十
二
冊
，
出
版
時
期
也
一
九

O

款
，
而

二
年
至
一
九
四
-
7
〔
譯
者
按•• 

以
上
出
由
口
。
1
2
2
口
提
供
之
脊
料
平
已
過
時
，
開
g
E
G
B
H
H

自
旦
旦
g

m
n
V
H
-
D
S
-
-

全
年
於
等
-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役
致
由
德
意
志
料
學
院
鱷
蜻
編
惡
，
於
完
成
了
第
二
十
三
卷
(

第
三
部
份
的
最
從
一
冊
)
以
後
績
而
進
入
編
暮
康
德
演
講
錄
的
階
段
，
迄
今
第
二
十
拳
、
第
二
十
七
、
第

二
十
八
及
第
二
十
九
卷
之
部
份
已
面
世
。
兩
編
暮
之
工
作
仍
將
繼
續
。
從
這
一
全
集
之
編
輯
工
作
中
看
，

德
國
民
族
封
文
化
整
坦
之
堅
忍
精
神
可
見
一
班
，
讀
者
如
故
對
此
一
全
年
本
色
計
童
時
始
，
如
何
發
展
，
可

參
見
白
色
且
已
戶
。
F
B
m
z
g
(目前
之
編
暮
總
負
責
人

)
E
N
E
白
自
己
E
E
O

已
再
問
g
g
5

∞
m
Z
E

法
l

s
u
u
旭
、
及
其
他
相
闊
論
文
，
輯
見
於
戶O
E
E
m
w
Z
D
M
W
R

哥
倫
媽
的N
N夷
的
E
n
b吼
的
語
言

弘
達
N
U
E
E
S』v
h
E
R
M
門h
H
N
h
目
的

HhHHRN 

h
a
H
n志
的
司
宮
、
“
。
這

一
害
。
(
切g
z
z
u

司
已
『
O
H

兮

G
E

三
角
色
w
n
。.. 
戶
。
瓜
。
)
。

\_j 

@ 

第
三
章
，
第
五
節
;

〈
康
德
金
華
〉
，
第
二
卷
，
頁
一
五
四
至
一
五
五
。



康德(→:生平與著述.277. 第十章

@ 

序
言
;
庫
德
全
祟
，
第
一
一
卷
，
頁
六
六
。

@ 

在
一
篇
談
論
負
值
量
(
g
m
o
t
S
S
Z
M
H
E
-
f
g

宮

Z
S
G
5
8
8
)
的
論
文
中
(
一
七
六
三
年
發
表
)
，

庫
德
曾
很
明
確
地
表
示
數
學
的
方
法
不
可
被
用
於
哲
學
之
中
，
雖
然
他
同
時4亦
堅
稱
數
學
的
真
理
對
哲
學

可
以
是
相
應
且
有
結
呆
的
。
參
見

〈
康
德
全
集
〉
，
第
二
卷
，
頁
一
六
七
五
一
六
入
。

@ 

E
d
口
『O
E
Z
C
V
Z
口

m
H
S
σ
0
月
已
戶
。

G
E
口
已m
h
z
o
a
o門口
m
E
巳
Z
F
S
S
g
Z
E
O
口
口
已

U
O
C已
Z
F
R
o
-丹
已
O
H

已
白
宮
。
同
m
H
T
U以
使
簡
稱
為
〈
探
究
〉
;
見
〈
康
德
全
無
〉
，
第
二
卷
，
頁
二
七
七
頁
。

@ 

同
上
。

@ 

同
上
。

@ 

康
德
犯
形
上
學
描
述
為
「
不
是
什
麼
，
而
是
關
於
吾
人
成
知
識
的
終
桂
原
則
的
哲
學
」
o

參
見
〈
探
究
〉
臥

八
康
德
全
集
V

第
二
卷
，
買
二
八
三
一
。

@ 

同
上
。

@ 

八
探
究
V
'

八
庸
德
全
無
V

，
第
二
卷
，
買
二
入
三
。

@ 

同
上
，
買
-
一
入
六
。

@ 

同
上
，
頁
-
一
九
九
五
=
-
o
o
o

@ 

同
上
，
頁
-
一
九
九
。

@ 

a
a

吋
忘
記
自
O
O
E
S
G
a
z
R
S
H
H
O
E
R
E
E
R
H
E
H
C
V

斗
H
h
z
d呵
。
乳
白
宮
。
"
m
M
U
F
〕
詛
咒
，
簡
稱
〈
靈
媒

之
夢
〉

〈
康
德
全
集
〉
第
二
卷
，
頁
三
一
二
丸
。

，
第
一
部
，
第
二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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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靈
峰
之
夢
V

。
第
一
部
，
第
三
立
即
;
〈
康
德
金
華V

，
第
一
一
券
，
頁
三
四-
7

@ 

〈
靈
峰
之
夢
V

，
第
二
部
，
第
三
一
節
;
〈
康
德
全
無V

，
第
二
卷
，
頁
=
一
六
丸
。

@ 

同
上
，
頁
三
七
三
一
。

@ 

同
上
，
頁
三
一
七
入
。

~æ 

同
上
，
頁
三
八
三
一
。

a

口
。
E
Z
D

已
戶

M
H冉
冉
白
白
。
戶
口
問
。
】
戶
戶
∞
戶

σ
戶
戶
明

∞O
口
σ
戶
戶
間

已
戶m
m
O
H
E泣
。
自
)

參
見
康
德
說
職
論
文
(
戶
口mg
∞
巴
巴

『
。
同
自m
O
H

有
古
巴
]
u
g
m
3

八
論
成
性
與
知
性
世
界
之
形
式
與
原
則V
'

簡
稱
〈
形
式
與
原
則
V

，
第
三
一
章
，

第
十
四
節
，
第
五
條
:
見
〈
康
德
全
集
V

，
第
二
卷
，
頁
四
0
0

。

@ 

〈
形
式
與
原
則
V

第
三
章
，
見
〈
康
德
全
集
V

，
第
二
卷
，
頁
四
O
三

7

同
上
，
第
二
章
，
第
五
節
:
〈
康
德
全
無V
，
第
二
卷
，
頁
=
一
九
四
。

同
上
，
第
二
章
，
第
四
節
:
〈
康
德
全
無V
，
第
二
卷
，
頁
=
一
九
二
。

同
上
，
第
二
幸
，
第
十
節
;
〈
康
德
全
無V

，
第
二
卷
，
頁
三
九
六
。

同
上
，
第
二
章
，
第
八
節
:
八
康
德
全
集V
，
第
二
卷
，
頁
三
九
五
。

同
上
，
第
五
章
，
第
二
十
三
一
節
:
〈
康
德
全
無
V

，
第
二
卷
，
買
回
一
0
。

@ @ @ @ @ @ 

同
上
，
頁
四
一
一

。

@ 

同
上
，
第
二
章
，
第
九
節
;
八
康
德
全
無V

，
第
二
卷
，
頁
三
九
六
。

@ 

〈
康
德
全
無
V

，
第
十
卷
，
頁
九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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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頁
九
八
。

@ 

〈
唐
德
企
集
V

，
第
二
卷
，
頁
=
一
九
五
;
亦
麥
克
〈
康
德
全
年V

，
第
十
卷
，
頁
九
八
。

麥
克
〈
康
德
全
華
V

，
第
十
卷
，
頁
一
-
一
=
一
。

麥
克
〈
庸
德
全
年
V

，
第
十
卷
，
買
了
一

-
7

@ @ G Ø) 

〈
庸
德
全
無
V

，
第
十
悉
，
頁
一
=
-
o
o

同
上
。

@ 

康
德
的
用
語
一
宜
在
史
動
，
他
分
別
談
論
到
「
理
解
之
純
粹
概
念
」
，
誰
及
〔
所
謂
的
〕
「
知
性
的
表
象
」

和
設
及
「
純
粹
理
性
之
父
理
」
。

八
康
德
全
無
V

，
第
十
卷
，
買
一
三
-
一
。

@ @ 

庫
德
於
一
七
八
四
年
發
表
了
論
有
關
歷
史
的
著
述
，
名
為
「
色
世
界
主
義
者
觀
點
看
普
通
歷
丈
之
觀
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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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康
德

(
一
一
)
•• 

第
一
批
判
諸
問
題

西洋哲學史

形
上
學
之
一
般
性
問
題
|
|
先
驗
知
識
問
題
l
l
i

這
一
問
題
之
八
方
野|i

唐
德
底
哥

白
尼
式
的
扭
轉
|
|
威
性
、
理
解
、
理
性
，
和
第
一
抗
判
之
結
構
!
|
第
一
批
判
於

康
德
哲
學
一
般
問
題
中
的
意
義
。

-倘
若
我
們
細
察
康
德
〈
純
粹
理
性
之
批
判
V

首
、
次
兩
版
序
言
和
〈
未
來
形
上
學
導
言

V

中
的
前
言
及
前

幾
段
落
。
，
我
們
馬
上
感
覺
到
作
者
明
顯
地
在
強
調
形
上
學
的
問
題
。
形
上
學
是
否
可
能
?
顯
然
，
問
題
的
重

點
不
在
於
去
詢
問
吾
人
是
否
可
以
從
事
形
上
學
撰
述
，
或
是
否
能
移
浸
淫
於
形
上
性
思
辨
中
。
問
題
的
童
心
在

於
去
探
究
，
形
上
學
是
否
能
拓
展
吾
人
對
實
在
界
(
H
N
S
E己
的
知
識
。
對
於
康
德
來
說
，
形
上
學
的
主
要

課
題
是
神
、
自
由
與
靈
魂
不
戚
。
因
此
吾
人
乃
可
以
將
問
題
如
下
述
地
陳
述
:
形
上
學
是
否
可
以
為
吾
人
提
供

對
神
的
存
在
及
本
質
;
對
人
類
的
自
由
及
對
人
存
在
中
的
一
精
神
性
的
不
誠
的
靈
魂
等
的
一
些
確
切
的
知
識
?

如
是
的
一
個
問
題
當
然
偎
定
了
一
個
疑
圈
。
對
康
德
來
說
，
形
上
學
疑
問
的
提
出
肯
定
地
有
其
一
定
的
原

因
。
曾
有
一
個
時
期
「
形
上
學
被
稱
為
原
科
學
的
女
王
，
無
論
形
上
學
是
否
真
的
能
擔
起
當
女
王
的
重
擔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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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其
處
理
對
象
的
特
殊
重
要
意
義
所
表
示
出
的
意
向
言
，
形
上
學
實
無
愧
於
擁
有
女
王
的
尊
號
。
」
@
康
德
自

始
至
終
不
曾
對
形
上
學
主
要
課
題
底
重
要
性
作
出
否
定
。
然
而
康
德
察
覺
到
，
形
上
學
已
陷
於
一
種
聲
名
狼
籍

的
境
地
中
了
。
這
情
形
並
不
難
了
解
。
數
學
與
自
然
科
學
己
作
出
很
大
的
進
步
，
這
些
學
科
領
域
中
，
吾
人
已

能
掌
撞
到
相
當
足
以
驕
人
的
普
遍
可
被
接
受
的
知
識
。
這
一
項
事
實
沒
有
人
會
去
懷
壤
。
相
對
起
來
，
形
上
學

卻
好
像
一
個
無
休
止
的
論
爭
場
所
。
吾
人
無
法
好
像
指
向
→
個
歐
幾
里
德
(
出
E
E
)

一
樣
地
指
向
其
一
部
書

而
稱
謂
•• 

「
這
就
是
形
上
學
，
在
此
中
您
能
找
到
由
純
粹
理
性
底
原
理
所
提
供
的
此
一
學
科
的
最
崇
高
的
對

象
，
對
一
最
高
存
有
和
對
一
未
來
世
界
的
知
識
。
」
@
事
情
的
癥
結
在
於
'
形
上
學
並
不
如
物
理
學
→
樣
能
找

到
一
個
能
有
拔
地
運
用
以
解
決
其
問
題
的
可
靠
的
科
學
方
法
。
這
現
象
促
使
吾
人
去
反
省
，
「
因
何
在
形
上
學

領
域
中
如
是
的
一
個
可
靠
的
一
學
問
途
徑
迄
未
能
被
發
見
?
是
一
主
途
徑
是
否
根
本
上
不
可
能
被
找
出
?
」
@

形
上
學
的
無
結
論
，
它
之
一
直
無
法
奠
立
一
可
靠
的
可
達
成
結
論
的
方
法
和
它
底
一
一
冉
因
循
舊
途
而
不
求

重
新
開
始
的
慣
性
傾
向
這
種
種
特
色
漸
漸
普
遍
地
使
人
對
形
上
學
和
它
悟
稱
的
要
求
產
生
了
漠
視
和
不
以
為
然

的
態
度
。
誠
然
，
在
某
→
意
義
下
，
這
種
漠
觀
態
度
是
不
合
理
的
，
「
因
為
要
對
這
些
對
於
人
性
而
言
絕
非
無

關
痛
癢
的
對
象
之
探
討
表
示
漠
觀
，
實
屬
徒
然
。
」
@
再
者
，
那
些
對
形
上
學
採
漠
觀
態
度
的
人
，
大
都
不
自

覺
地
自
己
有
作
形
上
學
陳
述
的
傾
向
。
但
康
德
同
時
亦
認
為
，
這
些
對
形
上
學
的
漠
觀
卻
並
非
單
出
於
輕
率
.. 

實
在
地
，
這
表
徵
著
當
世
判
斷
能
力
之
成
熟
和
不
能
滿
足
於
幻
覺
般
的
知
識
或
偽
裝
科
學

Q
S
E
S
E
g
8
)
。

這
一
漠
視
態
度
能
提
供
一
刺
激
，
促
使
吾
人
對
形
上
學
作
一
批
判
性
的
探
討
，
把
形
上
學
傳
召
到
理
性
法
庭
的

前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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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項
批
判
性
的
探
討
要
採
用
什
麼
形
式
呢
?
要
回
答
這
一
個
問
題
，
吾
人
當
首
先
要
釐
清
康
德
所
謂

的
形
上
學
是
什
麼
一
回
事
。
在
本
書
第
一
部
分
最
後
一
章
中
我
們
曾
指
出
，
康
德
並
不
同
意
洛
克
底
理
論
，

以
吾
人
一
切
概
念
最
後
均
導
源
於
經
驗
之
說
法
。
然
而
，
康
德
卻
叉
不
接
受
這
說
法
之
敵
論
l
|

夫
生
觀
念

(
E
S
S
E
g
m
)。
同
時
康
德
相
信
有
一
些
概
念
和
原
則
，
是
理
住
在
連
作
經
驗
的
場
合
自
其
自
身
中
導
出
的
。

例
如
，
一
個
見
童
並
不
生
而
有
一
因
果
性
之
觀
念
。
但
在
經
驗
運
作
中
這
小
孩
自
其
自
身
導
出
這
一
概
念
。

這
概
念
之
所
以
被
稱
為
一
先
驗
概
念
，
乃
因
為
它
一
方
面
並
不
來
自
經
驗
，
另
一
方
面
卻
能
施
行
於
經
驗
之
上

且
就
某
一
意
義
而
言
能
駕
御
經
驗
。
這
即
是
說
:
有
一
些
先
驗
概
念
與
原
則
是
根
於
吾
人
心
靈
的
結
構
中
的
。

這
些
概
念
乃
是
「
純
梓
」
的
，
這
就
是
說
它
們
自
身
並
不
帶
有
任
何
經
驗
內
容
。
現
在
，
形
上
學
偎
定
理
性
能

透
過
這
些
概
念
和
原
則
的
運
用
而
對
趨
感
性
質
有
與
物
自
體
作
出
了
解
，
所
謂
對
物
自
體
作

7
解
即
是
說
要
不

單
只
於
其
所
顯
示
出
來
的
「
相
」
的
層
面
去
了
解
。
如
是
地
，
種
種
不
同
的
獨
斷
的
形
上
學
系
統
紛
紛
陳
現
了

。
然
而
當
中
的
偎
定
實
在
過
於
草
率
。
吾
人
賣
不
應
毫
不
置
疑
地
假
定
理
性
的
先
驗
概
念
和
原
則
能
隨
便
超
越

經
驗
;
即
是
說
假
定
它
們
能
隨
便
對
並
不
在
經
驗
中
被
給
與
的
實
有
作
認
知
。
在
作
這
假
定
以
前
，
吾
人
當
要

首
先
對
純
粹
理
性
自
身
的
能
力
作
一
批
判
的
探
討
。
這
一
項
工
夫
正
是
獨
斷
的
哲
學
家
們
所
忽
現
了
的
。
所
謂

獨
斷
主
義
實
乃
指
一
種
價
定
，
所
被
假
定
的
是
以
為
可
以
純
然
在
純
梓
哲
學
概
念
之
基
礎
上
，
透
過
一
些
吾
人

理
性
一
直
慣
性
地
運
作
的
原
則
底
運
用
，
而
能
於
知
識
領
域
有
所
增
進
;
而
在
這
偎
定
之
下
，
吾
人
「
並
未
嘗

查
考
吾
人
之
理
性
以
什
麼
方
法
及
憑
什
麼
理
攘
能
達
到
如
上
的
原
則
。
獨
斷
主
義
乃
即
就
是
純
粹
理
住
在
未
對

其
自
身
的
能
力
作
批
判
查
審
以
前
作
出
的
獨
斷
連
用
歷
程
。
」
@
而
康
德
即
要
進
行
這
一
項
批
判
性
的
查
審
。

西洋哲學史



康德向:第一批判諸問題

因
此
形
上
學
現
在
要
被
帶
往
的
法
庭
，
「
所
指
者
無
它
，
即
就
是
指
純
粹
理
性
對
自
身
的
批
判
性
的
查
賽

(
間
早
已Fn〉
」
，
而
這
復
意
指
著
三
個
對
理
性
能
力
在
不
得
經
驗
條
件
情
況
下
所
能
獲
至
的
知
識
，
作
一
批
判

性
的
操
索
」
@
。
於
是
，
問
題
乃
在
於
'
「
理
解
和
理
性
@
，
在
一
切
經
驗
領
域
以
外
，
還
能
知
道
什
麼
和
還

能
知
道
多
少
@
?
讓
我
們
跟
隨
康
德
，
偎
定
思
辨
形
上
學
是
一
非
經
驗
科
學
(
即
一
所
謂
的
科
學
)
，
因
形
上

學
自
稱
能
跨
越
經
驗
之
領
域
，
透
過
先
驗
概
念
和
原
則
純
粹
為
知
性
(
非
感
性
)
的
實
有
作
出
認
識
。
認
清
了

形
上
學
這
種
特
質
，
則
其
所
揚
言
的
工
作
是
否
確
實
顯
然
地
將
取
決
於
以
下
一
問
題•• 

吾
人
之
心
靈
在
於
經
驗

領
域
以
外
尚
能
知
道
路
一
什
麼
，
且
尚
能
知
道
多
少
?

要
對
此
一
問
題
作
出
解
答
，
如
康
德
所
說
地
，
我
們
首
先
頭
要
對
吾
人
之
理
性
能
力
作
一
項
批
判
性
的
探

討
。
這
句
話
所
指
者
為
何
，
我
希
望
在
這
一
章
的
闡
述
過
程
中
能
較
明
晰
地
顯
示
出
來
。
然
而
我
們
得
首
先
在

此
清
楚
地
指
出
，
康
德
所
謂
對
理
性
能
力
作
一
批
判
性
的
探
討
，
所
指
者
絕
非
把
理
性
認
為
一
心
理
性
的
存
在

(
3
3
E
S
H
S
E己
而
去
對
它
作
一
心
理
性
之
探
討
。
換
言
之
，
康
德
並
非
把
理
性
親
為
眾
多
對
象
中
之
一

種
對
象
。
康
德
所
關
心
的
，
是
理
性
，
及
理
性
如
何
使
先
驗
認
知
成
為
可
能
這
一
問
題
。
這
即
是
說
，
康
德
要

處
理
的
，
是
人
類
主
體
藉
以
認
知
對
象
之
純
粹
條
件
Q
E
o
g
旦

E
S
m
)。
這
一
種
探
討
被
稱
為
「
超
驗
的
」

(
5
5
8口
a
s
s
-
)探
討
。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許
多
重
要
任
務
中
的
一
項
，
就
是
要
以
一
系
統
化
的
方
式
去
顯
示
這
些
條
件
到
底
為

何
。
這
襄
當
然
我
們
先
要
認
清
楚
康
德
所
講
的
條
件
，
所
指
者
是
什
麼
。
顯
然
地
，
對
事
物
之
感
覺
與
對
真
理

的
學
習
還
是
有
一
定
的
經
驗
條
件
的
。
例
如
，
在
絕
對
黑
暗
中
，
我
是
無
法
君
到
事
物
的
;
視
覺
讀
假
定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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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
而
許
多
科
學
上
之
真
理
令
已
呂
丘
言
問
H
Z
H
F
m
)
，
倘
若
失
去
了
器
材
上
的
協
助
，
是
無
法
極
發
見
的
。
此

外
，
亦
有
一
些
經
驗
條
件
是
主
觀
性
的
，
也
即
是
說
是
屬
於
認
知
主
體
一
方
面
的
條
件
。
譬
如
，
假
若
我
的
眼

睛
罹
患
重
疾
，
則
我
將
無
法
君
到
事
物
。
而
很
顯
然
地
，
對
於
常
人
並
不
特
別
難
以
了
解
的
課
題
，
可
能
對
於

某
一
些
人
來
說
，
是
無
法
理
解
的
。
然
而
康
德
並
非
要
處
理
這
些
經
驗
的
條
件
;
他
所
闡
述
的
，
乃
是
吾
人
認

知
的
一
些
非
經
驗
的
，
和
「
純
粹
」
的
條
件
。
用
另
一
些
話
表
連
，
康
德
注
意
的
，
是
純
粹
意
識
的
一
些
形
式

的
成
素
。
張
三
李
四
，
或
某
一
個
人
之
特
殊
情
況
並
不
進
入
康
德
所
關
心
的
問
題
領
域
。
或
日
，
他
們
只
以
作

為
人
類
一
般
性
主
體
之
範
例
的
方
式
進
入
我
們
的
問
題
範
圈
。
換
言
之
，
對
人
類
主
體
普
遍
生
教
的
認
知
條
件

亦
顯
興
地
對
張
三
李
四
生
殼
。
康
德
關
注
者
，
乃
是
對
象
認
知
時
之
必
然
條
件
，
而
非
一
些
可
變
異
的
經
驗
條

件
。
假
如
這
些
「
必
要
的
」
條
件
顯
示
出
，
聽
越
了
感
性
經
驗
的
「
實
有
」
並
不
能
成
為
知
識
對
象
的
話
，
則

思
辨
形
上
學
所
宣
稱
的
一
切
將
更
會
被
顯
露
為
空
洞
和
虛
潭
。

此
際
，
康
德
提
到
吳
爾
夫
時
，
尊
稱
他
為
「
教
條
主
義
哲
學
家2
a
B
E
Z
H
U
F
口
。
m
a
v
o
2
)
中
最
出
色
的

一
位
」
。
@
顯
然
地
，
當
康
德
提
到
獨
斷
形
上
學
時
，
他
所
指
的
，
主
要
(
雖
非
全
然
)
是
萊
布
尼
茲
!
!
決
爾

夫
系
統
。
因
此
我
們
可
能
傾
向
於
反
對
說
，
他
對
形
上
學
底
可
能
性
與
不
可
能
性
底
探
討
，
其
實
只
不
過
是
對

於
某
一
特
指
的
形
上
學
擴
充
實
有
知
識
底
能
力
之
探
討
而
己
，
因
此
我
們
可
能
會
批
判
康
德
的
處
理
只
局
限
於

一
很
狹
窄
的
場
合
。
在
決
爾
夫
以
外
，
事
實
上
，
尚
右
其
他
的
有
關
形
上
學
的
觀
念
。
但
是
，
儘
管
康
德
的
確

忽
觀
了
決
爾
夫
一
系
以
外
的
其
他
形
上
學
理
論
，
如
上
的
一
項
對
康
德
的
反
擊
很
可
能
是
矯
枉
過
正
的
。
譬
如

說
，
有
如
「
原
因
」
和
「
實
體
」
般
的
概
念
在
吳
爾
夫
以
外
的
其
他
形
上
學
系
統
中
亦
常
使
用
。
如
果
原
因
、

西徉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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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體
等
概
念
之
分
位
與
功
能
果
然
如
康
德
在
〈
第
一
批
判
〉
中
所
力
持
者
一
樣
的
話
，
則
它
們
實
在
不
能
用
煎

獲
取
對
超
感
性
實
有
之
知
識
。
因
此
，
如
果
康
德
對
理
性
能
力
之
批
判
是
合
理
的
話
，
則
決
爾
夫
系
統
以
外
的

許
多
形
上
學
系
統
亦
將
會
受
到
牽
涉
。
換
言
之
，
康
德
的
探
討
範
圍
可
能
在
出
發
點
上
君
是
比
較
狹
牢
，
其
所

以
如
此
間
因
為
形
上
學
對
他
來
說
只
指
謂
一
種
特
殊
的
形
上
學
;
然
而
康
德
底
探
質
發
展
的
結
果
，
顯
出
其
結

論
具
有
一
很
廣
的
應
用
範
圍
。

我
們
不
妨
再
宜
興
，
康
德
對
「
形
上
學
」
一
辭
並
不
都
嚴
格
地
指
謂
一
相
同
的
意
義
。
對
理
性
之
純
粹
先

驗
認
知
這
能
力
之
探
討
之
所
以
被
稱
為
一
批
判
哲
學
，
乃
因
為
，
純
粹
理
性
能
力
(
即
是
先
驗
的
)
所
獲
得
或

可
能
獲
得
的
整
合
的
哲
學
知
識
之
系
統
陳
述
就
是
所
謂
形
上
學
。
如
果
形
上
學
一
辭
被
如
此
了
解
，
則
所
謂
批

判
哲
學
實
在
就
是
對
形
上
學
的
一
項
預
備
學
科
(
胃
。
u
g
a
o
z
z
G而
因
此
便
出
了
形
上
學
的
範
圍
以
外
。
但

另
一
方
面
，
「
形
上
學
」
一
辭
卻
叉
可
以
作
為
純
粹
(
非
經
驗
〉
哲
學
整
體
的
稱
謂
，
因
而
乃
包
括
了
所
謂
批

判
哲
學
;
在
這
情
況
之
下
批
判
哲
學
成
為
了
形
上
學
的
第
一
個
部
分
。
繼
而
，
假
若
把
「
形
上
學
」
一
辭
觀
為

理
性
能
力
獲
得
「
和
可
能
獲
得
」
的
哲
學
知
識
之
整
理
底
系
統
陳
述
的
話
，
則
此
所
謂
「
知
識
」
一
方
面
可
被

了
解
為
嚴
格
意
義
之
知
識
，
而
在
另
一
了
解
下
，
可
視
為
包
括
許
多
哲
學
家
以
為
可
透
過
純
粹
理
性
獲
取
的
一

些
假
稱
的
或
虛
幻
的
知
識
。
如
果
我
們
自
上
述
繭
個
意
義
中
的
第
一
項
去
理
解
「
知
識
」
的
話
，
則
康
德
顯
然

地
並
不
排
斥
形
上
學
，
相
反
地
，
他
最
低
限
度
會
於
原
則
上
認
為
形
上
學
可
以
系
統
地
與
整
合
地
被
建
立
出

來
。
面
康
德
自
己
的
〈
自
然
科
學
底
形
上
學
的
最
初
成
素

V

實
在
可
以
說
是
一
項
貢
獻
。
但
偎
若
「
形
上
學
」

一
辭
被
用
以
指
涉
一
些
對
超
感
性
質
有
的
假
稱
的
和
虛
幻
的
知
識
的
話
，
則
批
判
哲
學
的
其
中
一
項
任
務
即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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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要
對
這
一
假
科
學
(
】u
m
g
a
。

l
m
a
g
8
)所
宜
稱
的
一
切
的
空
洞
不
貫
作
出
投
露
。
最
後
，
我
們
尚
必
讀
分

別
出
形
上
學
作
為
一
本
然
傾
向
(
Z
E
R
S
-品
P
E
E
S
-
E

個
U
S
E
-。
口
)
與
形
上
學
作
為
一
科
學
。
吾
人

之
心
一
靈
有
一
自
然
傾
向
要
提
出
有
如
上
帝
與
靈
魂
不
誠
等
問
題
;
我
們
自
然
要
嘗
試
理
解
因
何
會
如
此
，
康
德

並
不
打
算
也
不
相
信
能
移
根
絕
人
類
的
形
上
學
傾
向
，
即
使
根
絕
了
此
一
傾
向
或
者
是
可
欲
的
。
形
上
學
作
為

一
自
然
傾
向
乃
是
實
在
的
(
R
E
m
-
)，也
因
此
顯
然
地
是
可
能
的
。
如
果
形
上
學
指
的
是
一
對
超
感
性
存
有
底

科
學
知
識
，
則
對
康
德
來
說
，
形
上
學
作
為
一
科
學
是
從
來
沒
有
實
現
過
的
。
因
為
一
切
到
當
時
為
正
所
提
出

的
所
謂
論
證
均
可
被
證
為
不
合
法
，
也
即
是
說
，
都
是
餵
論
詮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很
恰
切
地
對
形
上
學
成
為
一

科
學
之
可
能
性
提
出
質
疑
。

這
一
切
驟
君
起
來
，
顯
得
很
繁
復
興
混
亂
。
然
而
只
要
我
們
對
如
土
問
題
妥
善
地
歸
納
一
下
，
則
問
題
實

質
上
也
不
一
定
如
此
混
亂
。
首
先
，
康
德
對
「
形
上
學
」
一
辭
有
許
多
不
同
之
用
法
。
@
其
次
，
康
德
行
文
時

之
前
後
丈
理
足
以
釐
清
各
個
段
落
中
康
德
「
形
上
學
」
一
辭
到
底
作
那
一
用
法
。
康
德
「
形
上
學
」
一
辭
在
其

著
述
中
一
辭
數
義
是
一
很
重
要
的
事
實
，
假
若
我
們
不
察
覺
到
這
一
點
，
我
們
很
容
易
便
會
認
定
康
德
自
相
矛

盾
，
以
為
康
德
對
形
上
學
，
時
而
肯
定
，
時
而
否
定
，
而
事
實
上
這
所
謂
矛
盾
或
許
根
本
並
不
存
在
。

西洋哲學史

--顯
然
形
上
學
作
為
科
學
之
可
能
性
(
也
即
是
，
作
為
一
聽
越
感
性
經
驗
而
又
有
其
對
象
之
科
學
)
對
康
德

來
說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問
題
﹒
這
問
題
卻
只
是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V
所
處
理
的
基
本
問
題
中
的
一
部
分
而
已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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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一
般
的
基
本
問
題
即
是
先
驗
知
識
之
可
能
性
一
問
題
。

這
裹
，
康
德
所
謂
先
驗
知
識
並
不
指
一
些
相
對
的
先
驗
知
識
，
也
就
是
說
，
並
不
就
與
這
一
種
或
那
一
種

經
驗
之
相
對
性
而
言
。
假
定
有
人
把
衣
服
拿
得
太
近
燃
鏡
中
的
火
，
便
衣
服
因
而
被
烤
焦
了
甚
或
搗
蝕
了
，
則

我
們
可
以
說
他
或
者
根
本
先
驗
地
知
道
事
情
將
如
此
發
生
。
這
即
是
說
，
憑
藉
過
往
經
驗
底
基
礎
，
當
事
人
或

許
在
事
件
之
先
己
能
預
知
事
情
之
後
果
。
他
不
必
等
待
事
情
之
發
生
。
然
而
這
種
先
在
知
識
只
是
對
於
某
一
特

殊
經
驗
而
言
是
先
驗
的
。
而
康
德
所
指
的
先
驗
知
識
並
不
是
指
這
些
相
對
性
的
所
謂
先
驗
知
識
。
他
所
指
的
是

對
一
切
經
驗
而
言
都
為
先
驗
的
知
識
。

但
是
在
這
裹
，
我
們
當
要
小
心
，
不
要
以
為
康
德
所
想
的
就
是
所
謂
先
天
觀
念

(
E
S
S
E
g
m
)，
聞
所

謂
在
吾
人
經
驗
以
先
本
具
備
於
吾
人
心
靈
之
中
之
觀
念
，
而
這
襄
所
謂
「
以
先
」
乃
純
粹
就
一
時
序
意
義
上
去

了
解
。
純
粹
先
驗
知
識
並
不
指
吾
人
未
開
始
經
驗
任
何
東
西
以
前
明
確
地
共
陳
於
吾
人
心
靈
之
知
識
•• 

它
指
的

是
不
自
經
驗
衍
生
之
知
識
，
即
使
這
些
「
知
識
」
如
我
們
一
般
所
謂
的
是
藉
著
經
驗
之
際
而
顯
豁
出
來
。
我
們

不
妨
注
意
如
下
→
蹺
有
名
的
常
被
徵
引
的
話
•• 

「
一
切
吾
人
之
知
識
皆
始
於
經
驗
，
這
是
不
容
置
疑
的.•...• 

但
雖
然
一
切
吾
人
的
知
識
始
於
經
驗
，
這
卻
並
不
等
於
說
一
切
知
識
就
都
自
經
驗
衍
出
。
」
@
在
肯
定
三
切

吾
人
之
知
識
皆
始
於
經
驗
」
這
一
程
度
上
，
康
德
是
同
意
如
洛
克
等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立
場
的
。
康
德
認
為
，

知
識
之
所
以
要
始
於
經
驗
，
是
因
為
吾
人
的
認
知
能
力
必
賓
在
吾
人
的
感
官
為
對
象
所
影
響
(
民
設
立
o
a
S

S
Y
8
)
的
蝶
件
下
，
才
會
開
始
發
揮
他
的
功
能
。
當
感
覺
，
也
就
是
經
驗
之
素
材
被
給
與
時
，
心
靈
就
開
始

它
的
作
用
。
但
是
，
當
此
間
時
，
即
使
沒
有
知
識
是
於
時
序
上
先
於
經
驗
的
，
吾
人
之
認
知
能
力
仍
可
能
在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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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印
象
形
成
立
際
自
其
自
身
之
中
提
供
出
一
些
先
驗
之
成
素
。
在
這
一
意
義
下
，
先
驗
的
成
素
也
就
並
不
能
自

經
驗
中
衍
生
了
。

當
下
的
問
題
是
，
康
德
因
何
要
認
為
所
謂
的
先
驗
知
識
為
可
能
?
答
案
是
，
他
持
有
一
確
定
的
君
法
，
認

為
事
實
上
這
種
知
識
是
存
在
的
。
康
德
同
意
休
誤
，
認
為
吾
人
不
能
自
經
驗
中
推
衍
出
必
然
性
與
嚴
格
的
普
遍

性
。
@
因
此
可
以
推
論
出
，
「
必
然
性
與
嚴
格
的
普
遍
性
清
楚
地
是
先
驗
知
識
的
一
些
指
標
，
而
且
是
不
能
分

開
的
」
。
@
我
們
很
容
易
便
可
以
指
出
我
們
擁
有
一
些
知
識
，
它
們
表
現
為
必
然
的
和
普
遍
的
判
斷
。
「
如
果

我
們
要
自
科
學
中
找
一
個
例
子
，
我
們
只
領
觀
察
數
學
中
任
意
一
命
題
即
可
，
如
果
我
們
要
自
理
解
底
普
通
功

用
找
一
個
例
子
，
則
『
一
切
變
化
都
有
其
原
因
』
這
一
命
題
正
可
充
當
這
個
例
子
」
。
@
上
述
這
個
命
題
，
用

康
德
的
術
語
，
實
在
是
「
不
純
粹
」
的
，
因
為
「
變
化
」
這
一
概
念
，
是
從
「
經
驗
」
中
推
衍
出
來
的
。
然
而

這
一
命
題
卻
仍
是
先
驗
的
，
即
使
它
並
不
是
一
純
粹
先
驗
知
識
的
範
例
。
因
為
這
命
題
是
一
必
然
的
和
嚴
扭
地

普
遍
的
判
斷
。

因
此
，
先
驗
知
識
有
一
定
的
範
圍
。
康
德
肯
定
休
讓
對
他
的
影
響
。
「
我
得
承
認
，
休
誤
的
思
想
多
年
前

首
先
驚
碎
了
我
底
獨
斷
的
醋
夢
，
並
為
我
對
思
辨
哲
學
領
域
的
探
究
提
示
了
一
嶄
新
的
方
向
。
」
@
然
而
，
雖

然
康
德
堅
信
休
讓
所
提
出
對
因
果
律
的
討
論
，
認
為
判
斷
中
的
必
然
性
成
素
無
法
自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立
場
得
到

解
析
，
康
德
卻
拒
絕
接
受
休
誤
以
「
觀
念
之
聯
想
」
去
解
析
因
果
律
之
起
源
這
一
種
心
理
學
的
處
理
方
法
。
如

果
我
說
每
一
事
件
必
有
其
原
因
，
則
我
這
一
判
斷
實
在
在
表
達
一
先
驗
的
知
識
:
我
這
一
判
斷
並
不
表
達
一
由

觀
念
之
聯
想
所
造
成
的
一
次
慣
性
的
期
待
。
康
德
力
持
說
，
必
然
性
並
非
「
純
粹
地
為
主
觀
」
;
@
任
何
事
件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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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何
變
更
皆
依
一
原
因
而
發
乃
是
為
人
所
知
的
，
而
且
是
先
驗
地
為
人
所
知
的
。
這
也
即
是
說
，
我
的
判
斷
並

非
單
純
地
為
一
個
我
對
個
別
情
況
的
經
驗
，
概
括
得
出
的
結
果
，
它
亦
不
待
經
驗
之
徵
貫
以
顯
示
它
們
真
確
性

。
因
此
，
即
使
休
讓
所
說
的
事
件
與
原
因
之
必
然
關
係
並
不
來
自
經
驗
這
一
見
解
是
對
的
，
但
是
他
對
必
然
性

觀
念
之
起
源
這
問
題
所
作
的
心
理
學
的
解
釋
顯
然
是
不
充
分
的
。
這
裹
，
我
們
面
對
的
，
是
一
個
先
驗
知
識
的

例
子
。
當
然
這
並
不
是
唯
一
的
例
于
。
休
議
或
許
一
般
而
言
只
注
目
於
因
果
關
係
;
但
是
康
德
「
很
快
就
發
現

原
因
後
果
之
關
係
這
一
概
念
絕
對
不
是
理
解
先
驗
地
構
思
事
物
開
係
的
唯
一
的
概
念
」
。
@
因
此
所
謂
先
驗
知

識
，
實
在
涉
及
一
定
的
範
閣
。

然
而
，
如
果
先
驗
知
識
乃
確
實
的
話
，
為
什
麼
康
德
還
要
去
問
它
如
何
可
能
呢
?
因
為
，
如
果
它
是
實
在

的

(
S
H
E
-
)，
則
它
，
顯
然
地
是
可
能
的
。
這
問
題
的
答
案
是
:
當
然
地
，
在
論
及
如
純
粹
數
學
和
純
粹
物

理
學
等
領
域
時
，
康
德
堅
信
先
驗
知
識
是
確
切
地
存
在
的
，
而
問
題
並
不
在
於
此
等
知
識
如
何
可
能
(
或
換
一

句
話
說
，
是
否
可
能
)
而
卻
在
於
問
其
如
何
可
能
。
在
肯
定
了
其
可
能
性
之
後
(
因
為
它
是
實
在
的
)
，
我
們

仍
可
問
它
是
如
何
地
可
能
的
!
例
如
數
學
中
固
有
先
驗
知
識
，
而
我
們
是
如
何
地
能
移
有
此
等
知
識
?

但
是
，
思
辨
形
上
學
對
先
驗
知
識
底
擁
有
的
宣
稱
卻
是
可
攘
的
。
在
這
裹
，
我
們
與
其
說
我
們
要
問
先
驗

知
識
是
如
何
地
可
能
，
我
們
不
如
說
，
我
們
是
要
問
其
是
否
可
能
。
倘
若
形
上
學
為
我
們
提
供
的
例
如
對
神
或

對
靈
魂
不
朽
的
知
識
，
則
依
照
康
德
的
對
形
上
學
的
了
解
，
此
等
知
識
必
績
是
先
驗
的
。
它
必
績
是
獨
立
於
經

驗
以
外
，
這
即
是
說
，
它
並
不
邏
輯
地
依
韻
於
純
粹
經
驗
判
斷
之
上
。
但
是
思
辨
形
上
學
能
否
為
我
們
提
供
這

種
知
識
?
甚
至
，
思
辨
形
上
學
於
原
則
上
能
否
提
供
這
種
知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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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

我
們
現
在
就
要
將
上
述
問
題
進
一
步
地
理
清
。
要
達
成
這
一
工
作
，
我
們
當
先
要
時
述
康
德
對
各
種
判
斷

所
作
的
區
分
。

首
先
，
我
們
要
分
辨
出
分
析
的
與
綜
合
的
兩
種
判
斷
。
分
析
判
斷
乃
是
那
些
判
斷
，
其
謂
詞
(
最
低
限
度

隱
舍
地
)
被
包
涵
於
主
詞
的
概
念
之
中
。
我
們
可
以
稱
這
些
分
析
判
斷
為
「
闡
析
性
判
斷
」
@
因
為
謂
詞
並
不

為
主
辭
之
概
念
增
加
任
何
內
容
，
因
為
謂
詞
的
內
容
實
或
顯
或
隱
地
已
經
包
含
於
主
詞
之
中
。
而
這
些
分
析
判

斷
的
真
值
是
建
基
於
矛
盾
律
之
上
的
。
我
們
是
無
法
一
方
面
否
定
這
些
命
題
而
另
一
方
面
不
牽
涉
到
邏
輯
矛
盾

的
。
康
德
提
出
了
三
切
物
體
皆
有
廣
延
性
」
作
為
例
子
。
廣
延
住
這
一
觀
念
是
包
含
於
物
體
這
一
觀
念
中

的
。
然
而
，
綜
合
判
斷
卻
以
一
謂
詞
對
主
詞
作
出
肯
定
或
否
定
，
而
這
裹
，
謂
詞
並
不
包
含
於
主
詞
的
概
念
之

中
。
因
此
，
這
些
所
謂
綜
合
判
斷
也
被
稱
為
「
補
充
性
判
斷
」
@
'
因
為
它
們
為
主
詞
增
添
了
一
些
東
西
。
依

康
德
，
「
一
切
物
體
皆
有
重
量
」
乃
是
綜
合
判
斷
的
一
種
;
因
為
重
力
或
重
量
之
觀
念
並
不
包
含
於
物
體
的
概

念
之
中
。

現
在
我
們
要
在
綜
合
判
斷
這
一
普
遍
的
類
別
之
內
作
一
進
一
步
的
分
辨
。
如
上
面
所
述
，
在
一
切
綜
合
判

斷
中
，
主
詞
底
概
念
的
內
容
得
到
補
克
。
謂
詞
與
主
詞
之
間
的
一
項
關
連
得
到
了
肯
定
(
讓
我
們
先
把
問
題
限

於
斷
言
判
斷
之
上
)
，
但
是
謂
詞
卻
不
能
透
過
所
謂
單
單
的
分
析
，
自
主
詞
中
獲
取
。
現
在
，
這
些
關
連
可
以

是
純
粹
事
實
性
和
偶
然
的
;
它
只
可
能
透
過
經
驗
被
給
興
。
如
果
情
況
是
如
此
的
，
則
這
一
判
斷
是
經
驗
綜
合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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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例
如
「
X

部
落
的
所
有
成
員
都
長
得
很
壞
」
這
一
命
題
，
同
時
讓
我
們
假
定
這
是
一
真
的
命
題
。
這
一
命

題
是
綜
合
的
.• 

因
為
我
們
不
能
透
過
純
然
分
析

X

部
落
成
員
這
一
概
念
而
得
到
鐘
這
一
觀
念
@
。
而
接
與
該
部

落
成
員
之
關
連
只
能
自
經
驗
中
及
透
過
經
驗
被
給
與
;
而
這
一
判
斷
純
粹
是
一
系
列
觀
察
的
結
果
。
它
的
普
遍

性
並
不
是
嚴
格
的
，
而
只
是
假
定
它
的

(
m
m
m
口
白
色
)
與
相
對
的
(
g
B
M
M
R
E
可
0
)。
即
使
當
下
該
部
落
中
的

成
員
沒
有
一
個
是
不
縷
的
，
但
是
我
們
不
能
排
除
在
未
來
，
該
部
落
中
會
有
一
個
或
多
個
高
的
成
員
的
可
能

性
。
我
們
無
法
先
驗
地
認
識
到
一
切
成
員
均
是
鍾
的
:
因
為
這
純
粹
是
→
偶
然
的
事
實
。

但
是
，
依
接
康
德
的
看
法
，
有
另
一
類
別
的
綜
合
命
題
，
其
謂
詞
與
主
詞
的
關
遲
，
雖
然
並
不
能
純
粹
自

分
析
主
詞
的
概
念
而
獲
取
，
但
這
關
連
卻
仍
是
必
然
的
或
嚴
格
地
普
遍
的
。
康
德
把
它
們
稱
為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
康
德
舉
出
如
下
例
子
.• 

「
一
切
發
生
的
事
情
，
都
有
其
原
因
」
。
@
此
一
命
題
是
綜
合
的
，
因
為
其
謂
詞

!
l

「
有
其
原
因
」
|
|
|
並
不
在
裝
載
於
「
一
些
發
生
的
事
情
」
這
一
主
題
之
中
。
這
一
命
題
是
補
充
性
的
，

而
非
闡
析
性
的
。
但
是
它
卻
又
同
時
是
先
驗
的
，
因
為
它
具
備
了
必
然
性
與
嚴
格
的
普
遍
性
這
些
先
驗
判
斷
的

特
色
。
「
一
切
發
生
的
事
情
都
有
其
原
因
」
這
一
命
題
並
不
表
示
說
:
就
到
目
前
吾
人
經
驗
所
得
，
一
切
事
件
發

生
都
有
其
原
因
，
而
直
到
經
驗
給
我
們
相
反
的
結
果
前
，
未
來
的
事
件
亦
將
有
其
原
因
。
這
意
謂
著

•• 

一
切
事

件
不
可
能
有
任
何
例
外
地
皆
有
其
原
因
。
上
述
命
題
當
然
某
一
意
義
地
是
倩
仗
於
經
驗
的
，
因
為
我
們
通
常
透

過
經
驗
去
接
觸
到
發
生
中
的
事
件
。
然
而
此
中
的
主
詞
典
謂
詞
的
關
連
是
先
驗
的
。
它
並
非
以
歸
納
法
自
經
驗

概
括
地
歸
納
Q
S
O
H旦
前

0
)得
來
的
，
而
且
亦
不
待
經
驗
去
證
實
的
。
我
們
先
驗
地
或
先
在
地
位
口
且
〈
胸
口
的

0
)

知
道
每
一
事
件
皆
有
其
原
因
;
而
一
切
事
件
皆
產
生
於
經
驗
場
域
並
不
會
對
上
述
有
關
謂
詞
底
關
連
這
一
判
斷

.291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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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確
定
性
有
所
增
益
。

在
這
一
裊
贅
論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這
一
引
起
爭
論
的
問
題
，
若
因
而
影
響
有
關
康
德
底
哲
學
問
題
的
全
面
討
論

是
不
太
合
適
的
。
然
而
為
了
向
一
些
對
這
一
問
題
底
論
爭
尚
未
蚵
瞭
的
讀
者
交
待
，
我
們
在
這
里
不
妨
指
出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底
存
在
廣
泛
地
為
現
代
邏
輯
學
家
所
批
戰
，
尤
其
是
一
些
經
驗
主
義
者
和
實
徵
論
者
。
他
們
處
理

這
問
題
的
道
路
與
康
德
迴
異
，
但
是
我
並
不
打
算
在
這
一
點
上
贅
述
。
問
題
的
關
鍵
在
於
:
對
於
分
析
命
題
和

綜
合
命
題
的
分
野
並
不
引
出
任
何
爭
論
之
餘
，
許
多
哲
學
家
卻
拒
絕
接
受
有
任
何
綜
合
命
題
是
先
驗
的
這
一
說

法
，
借
用
康
德
的
用
語
:
如
是
一
命
題
是
必
然
的
，
則
它
是
分
析
性
的
。
如
果
一
命
題
並
非
分
析
性
的
則
它
便

績
是
後
驗
地
綜
合
的
。
換
言
之
，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論
點
是
，
在
對
某
些
符
號
底
意
義
作
剖
靚
時
，
也
即
是
說
，

如
果
是
它
為
我
們
提
供
了
一
些
對
非
語
言
層
面
底
實
有
台
g
i
-
-
a
E
m
H
-
G
E
m
-

古
巴
底
資
料
的
話
，
則
主
詞
與

謂
詞
間
的
關
連
便
不
是
，
也
不
可
以
是
必
然
的
。
這
即
是
說
，
所
有
的
綜
合
命
題
，
用
康
德
的
術
語
表
達
，
皆

是
後
驗
的
。
一
個
命
題
，
如
真
值
純
粹
決
定
於
矛
盾
律
的
話
，
則
它
便
是
(
用
康
德
的
術
語
)
分
析
的
。
一
個

命
題
，
如
其
真
值
並
不
建
立
於
矛
盾
律
之
上
，
則
它
不
可
以
為
必
然
員
。
也
就
是
說
，
〔
經
驗
主
義
者
認
為
〕

在
分
析
命
題
與
經
驗
命
題
(
也
即
康
德
所
謂
的
後
驗
綜
合
判
斷
)
之
外
，
並
不
容
許
有
第
三
類
的
命
題
。

康
德
卻
顯
然
堅
信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的
存
在
，
即
是
一
些
並
非
純
然
只
是
「
闡
析
性
」
而
是
能
使
擴
克
吾
人

對
實
有
底
知
識
的
而
文
同
時
是
先
驗
的
(
也
即
是
必
然
的
和
嚴
格
地
必
然
的
)
命
題
。
因
此
，
對
康
德
來
說
，

當
前
這
一
個
有
關
先
驗
認
知
如
何
可
能
的
普
遍
問
題
可
以
如
下
地
陳
示••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如
何
地
可
能
?
我
們

如
何
能
移
先
驗
地
對
實
有
作
出
認
知
?
然
而
這
一
個
一
般
性
的
問
題
叉
可
以
細
分
為
幾
個
較
為
特
殊
的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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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問
題
涉
及
到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在
那
些
場
合
可
以
被
發
現
。

首
先
，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可
以
於
數
學
中
被
發
見
。
「
吾
人
當
先
認
清
楚
，
正
式
的
數
學
命
題
在
任
何
情

況
之
下
皆
為
先
驗
的
而
非
經
驗
的
判
斷
，
因
為
它
們
包
涵
了
必
然
性
這
一
無
法
自
經
驗
中
導
生
的
概
念
。
」
@

斗
+
U
H
H
N
這
一
個
命
題
並
非
一
個
可
以
容
許
有
例
外
出
現
的
經
驗
上
的
歸
納
。
它
是
一
個
必
然
的
命
題
。

然
而
，
依
康
德
的
君
法
，
這
一
命
題
卻
又
不
是
如
上
面
所
述
一
樣
地
為
分
析
的
•• 

它
是
綜
合
的
。
口
這
一
概
念

並
不
且
不
能
自
純
粹
的
對
7

與
5
底
結
合
這
一
觀
念
底
分
析
得
出
。
因
為
上
述
觀
念
自
身
並
不
指
謂
口
這
個
概

念
即
是
從
上
述
結
合
所
生
出
的
那
一
特
定
的
數
字
。
如
果
沒
有
直
覺
的
介
入
，
我
們
實
無
法
獲
得
這
一
概
念
。

「
因
此
算
術
命
題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皆
是
綜
合
的
。
」
@
這
即
是
說
，
算
術
命
題
是
先
驗
綜
合
的
;
因
為
，
如
前

所
申
述
，
它
是
一
必
然
命
題
，
而
因
此
不
可
能
是
後
驗
地
綜
合
的
。

同
樣
地
，
純
粹
幾
何
學
的
命
題
亦
皆
為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
例
如
，
「
雨
點
之
間
直
線
是
最
鍾
的
」
乃
是
一

綜
合
命
題
。
因
為
直
這
概
念
並
不
帶
有
任
何
量
的
觀
念
，
而
只
帶
有
質
的
觀
念
。
因
此
「
最
起
」
這
一
概
念
純

然
是
補
克
增
加
出
來
的
，
也
帥
不
可
自
分
析
「
直
線
」
這
一
概
念
而
導
生
出
來
的
。
在
這
裹
，
我
們
非
要
借
助

於
直
覺
不
可
，
因
為
只
有
在
直
覺
的
參
與
之
下
，
上
述
三
個
綜
合
芳
為
可
能
。
」
@
當
然
，
除
了
是
綜
合
之

外
，
上
述
命
題
又
是
必
然
的
，
也
因
此
是
先
驗
的
。
它
並
非
一
經
驗
的
歸
納
結
果
。

康
德
嘗
指
出
，
幾
何
學
家
可
以
運
用
一
些
分
析
命
題
;
然
而
康
德
堅
持
所
有
正
式
的
純
數
學
命
題
皆
為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
對
於
康
德
來
說
，
純
數
學
並
不
好
像
萊
布
尼
茲
以
為
一
模
地
為
一
純
然
的
分
析
性
的
和
只
建
基

於
矛
盾
律
之
上
的
科
學
:
因
為
它
本
質
上
是
建
構
性
的

(
8日
片
E
R
E
E
-

〉
。
在
于
一
章
當
我
們
論
及
康
德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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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和
空
問
理
論
時
，
我
們
將
再
涉
及
他
對
數
學
的
著
法
。
在
這
一
階
段
，
我
們
只
須
要
閱
瞭
到
自
他
以
數
學

命
題
為
先
驗
綜
合
這
一
理
論
所
引
生
出
來
的
問
題
，
也
就
是
說
，
純
粹
的
數
學
科
學
如
何
地
可
能
，
那
便
足
移

了
。
很
明
顯
地
，
我
們
都
知
道
數
學
真
理
是
先
驗
的
，
然
而
這
如
何
地
可
能
?

除
了
上
述
的
純
數
學
的
場
合
之
外
，
其
次
地
，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亦
可
以
在
物
理
學
中
被
發
見
。
我
們
可
以

「
在
形
體
(
物
質
)
世
界
的
變
化
之
中
，
物
質
底
量
恆
不
改
變
」
這
一
命
題
作
為
例
子
。
依
康
德
的
君
法
，

這
一
命
題
是
必
然
的
，
也
因
此
是
先
驗
的
。
但
這
也
同
時
是
綜
合
的
。
因
為
自
「
物
質
」
這
一
概
念
中
，
我

們
並
不
會
想
到
它
有
值
存

(
H
U
O
H
B
g
g
8
)
的
性
質
，
而
只
會
想
到
它
於
一
個
它
所
填
伯
的
空
間
中
的
存
在

Q
H
O
M
O
自

8
)
。
當
然
，
物
理
學
一
般
來
說
並
不
只
單
純
地
由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組
成
。
但
是
「
自
然
科
學
(
物
理

學
)
之
中
卻
保
有
先
驗
綜
合
判
斷
作
為
其
原
則
。
」
@
而
如
果
我
們
稱
這
些
原
則
底
接
合
體
作
為
純
粹
自
然
科

學
或
純
粹
物
理
學
的
話
，
則
一
個
問
題
便
產
生
了•• 

「
純
粹
的
自
然
科
學
或
物
理
學
如
何
地
可
能
?
」
在
這
一

領
域
中
，
我
們
擁
有
先
驗
知
識
，
問
題
是
，
我
們
如
何
地
能
移
擁
有
它
?

康
德
相
信
在
道
德
領
域
中
也
有
所
謂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
但
因
為
現
在
我
們
正
處
理
八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中

所
提
出
及
論
列
的
問
題
，
所
以
上
述
課
題
我
們
可
留
待
論
康
德
倫
理
學
說
的
一
章
去
處
理
。
現
在
，
且
讓
我
們

著
一
君
有
關
形
上
學
這
一
問
題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形
上
學
問
題
，
我
們
當
不
正
於
要
分
析
概
念
。
形
上
學
中
當

然
有
一
些
分
析
命
題
，
然
而
巖
格
地
說
，
它
們
並
非
形
上
學
命
題
。
形
上
學
致
力
於
使
我
們
對
實
有
的
知
識
獲

得
擴
充
。
因
此
，
它
的
命
題
必
定
要
是
綜
合
的
。
同
時
地
，
如
果
形
上
學
不
是
(
而
事
實
上
它
並
不
是
)
一
經

驗
科
學
的
話
，
則
它
的
命
題
必
要
是
先
驗
的
。
如
是
推
論
，
倘
若
形
上
學
是
可
能
的
話
，
則
它
必
賓
由
先
驗
綜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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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命
題
組
成
。
「
由
是
純
就
意
向
而
言
，
形
上
學
是
純
然
地
由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組
成
的
。
」
@
康
德
把
「
世
界

必
有
一
開
始
」
@
引
作
為
一
例
子
。

然
而
，
只
如
我
們
已
經
體
會
的
一
樣
，
形
上
學
以
其
本
身
是
一
個
科
學
這
一
項
聲
明
是
很
有
疑
問
的
。
因

此
，
這
襄
的
問
題
主
要
已
不
再
是
間
形
上
學
如
何
可
能
，
而
是
間
形
上
學
到
底
是
否
可
能
。
在
這
裹
，
我
們

當
要
重
申
一
個
我
們
曾
作
過
的
分
野!
i

形
上
學
作
為
本
然
傾
向
與
形
上
學
作
為
一
科
學
。
如
康
德
所
相
信
一

樣
，
人
類
底
理
性
自
然
地
傾
向
於
去
提
出
一
些
一
無
法
透
過
經
驗
去
回
答
的
問
題
，
然
而
康
德
卻
仍
可
以
間
，
作

為
自
然
傾
向
意
義
的
形
上
學
到
底
是
如
何
地
可
能
的
。
但
如
就
康
德
懷
疑
形
上
學
以
為
能
成
就
一
科
學
且
能
解

決
其
自
身
的
問
題
這
一
點
來
君
，
這
裹
的
問
題
其
實
是
形
上
學
作
為
一
科
學
是
否
可
能
。

因
此
，
我
們
實
在
面
對
著
四
個
問
題
。
首
先

•• 

純
粹
的
數
學
科
學
如
何
地
可
能
?
其
次
:
純
粹
的
自
然
科

學
或
純
粹
的
物
理
學
如
何
地
可
能
?
第
一
一
一
:
形
上
學
作
為
自
然
傾
向
如
何
地
可
能
?
第
四
:
形
上
學
作
為
一
科

學
是
否
可
能
?
這
些
都
是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所
要
處
理
的
問
題
。

四

.295 .第十一章

如
果
我
們
考
察
「
先
驗
知
識
如
何
可
能
或
先
驗
綜
合
判
斷
如
何
可
能
」
這
個
一
般
性
的
問
題
，
而
又
同
時

考
慮
到
康
德
對
休
誤
底
有
關
問
題
底
認
可
的
話
|
|
休
誤
認
為
自
經
驗
資
料
中
我
們
無
法
獲
得
必
然
性
和
嚴

格
普
遍
性
|
|
我
們
當
可
理
解
，
對
康
德
而
言
，
要
主
張
知
識
為
心
靈
對
對
象
底
服
膺
兮S
F
H
且
是
已
岳
。

E
E
S
E

。

σ
Y
R明
)
，
在
理
論
上
是
如
何
的
困
難
。
理
由
十
分
明
顯
。
如
果
在
認
識
對
象
時
，
心
靈
要
使
其



第六卷 .296.

自
身
服
膺
或
符
合
於
對
象
，
而
同
時
它
卻
無
法
在
這
些
對
象
中
找
到
必
然
的
關
係
〔
譯
按
:
實
指
康
德
所
謂

連
結
性
〈
O
H
σ
E
E
a〕
的
話
|
|
因
為
對
象
在
這
襄
是
被
了
解
為
經
驗
地
被
給
與
的
|
|
則
我
們
將
無
法
解

釋
，
我
們
如
何
能
作
出
必
然
的
及
嚴
格
地
普
遍
的
判
斷
，
而
這
些
判
斷
事
實
上
是
被
證
實
的
且
為
我
們
先
在
地

或
先
驗
地
知
道
其
必
定
於
任
何
情
況
下
都
要
被
證
貴
的
。
例
如
，
我
們
並
不
單
丘
於
發
見
經
驗
中
的
事
件
有
其

原
因
，
我
們
更
可
以
先
在
地
知
道
一
切
事
件
必
要
有
其
原
因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把
經
驗
化
約
為
純
然
的
被
給

與
者
，
我
們
將
無
法
在
這
一
意
義
下
的
經
驗
中
獲
得
一
必
然
的
因
果
關
係o
因
此
在
以
一
切
知
識
皆
為
心
靈

對
其
對
象
之
服
膺
或
符
合
這
一
假
定
之
下
，
我
們
實
在
無
法
解
釋
我
們
以
一
切
事
件
皆
有
其
原
因
這
一
〔
先
驗

的
〕
知
識
。

西洋哲學史

因
此
，
康
德
提
出
了
另
外
一
項
假
定
，
「
到
目
前
為
止
，
吾
人
均
偎
定
吾
人
一
切
知
識
皆
要
符
合
於
對

象
。
然
而
在
這
個
基
礎
之
上
，
吾
人
所
有
要
透
過
概
念
去
先
驗
地
確
定
任
何
有
關
內
容
以
達
至
擴
充
吾
人
底
知

識
的
嘗
試
皆
一
無
所
獲
。
因
此
，
讓
我
們
試
君
，
如
果
我
們
假
定
對
象
須
符
合
於
吾
人
底
知
識
的
話
，
我
們
是

否
能
移
在
形
上
學
的
任
務
上
有
較
多
的
進
展
。
因
為
如
是
的
假
定
下
，
我
們
較
易
於
使
我
們
所
尋
求
的
有
關
對

象
底
先
驗
知
識
得
到
滿
足
。
這
些
先
驗
知
識
可
以
於
對
象
未
給
與
我
們
之
前
受
到
某
一
程
度
的
決
定
。
」

康
德
認
為
，
這
一
項
假
定
正
類
做
於
哥
白
尼
所
作
的
假
定
，
哥
白
尼
明
白
，
雖
然
太
陽
君
起
來
像
是
自
東

至
西
繞
地
球
而
轉
，
但
我
們
卻
很
難
因
此
作
結
論
說
地
球
是
固
定
的
太
陽
在
環
繞
一
固
定
的
地
球
而
轉
，
因
為

假
若
在
轉
的
不
是
太
陽
而
是
地
球
和
跟
隨
著
的
地
球
的
觀
察
中
的
人
穎
的
話
，
我
們
一
貫
所
觀
察
到
的
太
陽
的

運
動
亦
會
是
完
全
一
樣
的
(
也
即
是
說
，
現
象
將
依
然
維
持
它
的
原
本
面
貌
)
。
在
兩
種
不
同
的
假
定
之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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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直
接
的
基
本
的
現
象
是
一
致
的
。
真
正
的
問
題
在
於
'
是
否
有
一
些
天
文
現
象
只
有
在
太
陽
中
心
假
說
之
下

才
可
被
解
釋
或
在
太
陽
中
心
假
說
之
基
礎
下
可
以
得
到
比
在
地
球
中
心
假
說
之
基
礎
下
遠
為
妥
善
和
經
濟
的
解

釋
。
而
歷
史
發
展
下
的
天
文
學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了
果
然
是
如
此
。
類
似
地
，
康
德
提
議
，
即
使
在
接
受
新
的
假

定
的
情
形
下
，
經
驗
的
實
有
性
(
O
B
M
M

叩
門
古
巴
2

巳
信
已
將
依
舊
地
可
以
保
持
。
所
謂
新
的
假
定
，
是
指
:
對
象

要
被
認
知
(
也
就
是
說
，
它
們
要
成
為
對
象
，
我
們
指
的
「
對
象
」
是
作
為
知
識
對
象
)
，
它
們
必
要
符
合
心

靈
，
而
非
兩
者
倒
逆
σ

倘
若
先
驗
知
識
在
新
的
假
定
之
下
而
非
在
舊
的
假
定
之
下
能
被
解
釋
，
則
新
的
假
定
顯

然
比
勝
於
舊
的
假
定
。

康
德
底
「
哥
白
尼
式
的
革
命
」
並
不
蘊
涵
著
以
為
實
有
可
被
化
約
為
人
領
心
靈
和
它
底
觀
念
這
一
君
法
。

康
德
並
不
意
指
著
人
類
的
心
靈
能
修
通
過
思
想
事
物
而
創
造
它
們
底
存
在
兮
且
已
8
8
)
。
康
德
所
意
指
的
是.• 

臉
非
對
象
事
物
服
從
某
種
來
自
主
體
(
切
忌
』
0
2
)的
先
驗
的
知
識
條
件
，
否
則
我
們
無
法
認
知
事
物
，
文
或
這

等
事
物
根
本
無
法
成
為
吾
人
的
知
識
對
象
。
如
果
我
們
偎
定
人
類
底
心
靈
是
純
然
地
被
動
地
去
認
知
的
話
，
則

我
們
絕
對
無
法
解
釋
一
些
我
們
很
確
實
地
擁
有
的
先
驗
知
識
。
因
此
，
讓
我
們
假
定
，
心
靈
是
主
動
的
。
這
裹

的
能
動
性
當
然
並
一
小
意
謂
自
無
中
創
造
存
有
。
這
襄
所
意
指
的
，
只
是
說
:
心
靈
一
貫
地
把
它
本
身
的
一
些
認

知
形
式
Q
R
B
m
屯
的
。
它
在
。
口
)
加
諸
於
最
終
極
的
(
口EB
旦

0
)
經
驗
質
料
之
上
，
這
些
認
知
形
式
，
由

人
類
底
感
性
與
理
解
底
結
構
所
決
定
;
而
事
物
無
法
離
開
這
些
認
知
形
式
被
認
知
。
但
是
當
我
們
談
到
心
靈
以

其
本
身
的
認
知
形
式
加
諸
所
謂
的
知
識
的
素
材
(
且
還
自
皂
白

E
C

之
上
這
一
說
法
時
，
我
們
並
不
是
說
人

類
主
體
刻
意
地
，
自
覺
地
且
有
目
的
地
進
行
這
些
活
動
。
那
一
給
與
於
吾
人
的
自
覺
經
驗
的
對
象
，
也
師
那
一

.297.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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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正
在
思
想
到
的
對
象
(
例
如
一
棵
樹
)
，
必
然
地
已
經
服
膺
於
那
些
由
人
類
主
體
所
施
行
的
認
知
形
式
之

下
，
因
為
主
體
即
是
一
如
是
主
體
，
也
即
是
說
，
因
為
這
就
是
認
知
主
體
底
自
然
結
構
。
因
此
認
知
形
式
決
定

了
對
象
之
可
能
性
，
如
果
「
對
象
」
被
正
確
地
了
解
為
如
是
的
知
識
底
對
象
的
話
。
但
是
如
果
所
謂
。
￡
o
n
H這

一
字
被
了
解
為
物
自
身
，
也
即
是
說
被
了
解
為
一
些
離
開
任
何
與
認
知
主
體
的
關
係
而
存
在
的
事
物
令
巨
囡
"
的
)

的
話
，
則
當
然
地
，
我
們
是
不
能
說
它
們
是
由
人
類
底
心
靈
所
決
定
的
。

要
把
這
一
問
題
說
得
清
楚
一
點
，
我
們
可
以
再
一
次
引
用
君
起
來
好
像
很
粗
略
的
三
個
有
關
一
個
戴
著
紅

色
眼
鏡
的
人
的
說
閉
上
去
。
首
先
，
很
明
顯
地
，
把
世
界
著
作
為
缸
色
的
戴
缸
色
眼
鏡
的
人
並
不
有
如
上
帝

創
造
事
物
一
樣
地
創
造
他
所
見
到
的
事
物
。
除
非
一
些
存
在
的
事
物
影
響
到
它
可
o
n
C他
，
也
即
是
說
，
除

非
有
一
些
存
在
的
事
物
刺
激
他
的
視
覺
能
力
，
否
則
他
不
能
見
到
任
何
東
西
。
另
一
方
面
，
除
非
事
物
被
視
作

紅
色
，
否
則
不
能
被
他
君
見
，
也
即
是
說
，
除
非
事
物
被
視
作
缸
色
，
否
則
便
不
可
能
成
為
他
的
觀
覺
對
象
。

同
時
，
要
使
這
一
比
喻
能
移
應
用
到
我
們
當
下
的
問
題
上
，
我
們
要
作
如
下
很
重
要
的
一
點
補
克
。
一
個
人

通
常
是
刻
意
地
自
主
地
去
戴
上
一
副
紅
色
眼
鏡
的
:
因
此
他
是
在
自
我
選
擇
的
情
況
下
把
東
西
君
成
紅
色
。
因

此
，
我
們
現
在
要
設
想
有
一
個
人
，
而
他
是
生
而
即
如
是
地
具
有
把
一
切
事
物
著
成
為
紅
色
的
視
覺
能
力
的
。

經
驗
所
提
供
給
他
的
世
界
，
因
此
便
是
一
紅
色
的
世
界
。
這
便
是
康
德
底
反
省
的
出
發
點
。
有
如
下
兩
個
可
能

的
偎
說
。
很
可
能
一
切
事
物
本
就
是
缸
的
。
叉
或
可
能
事
物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顏
色
，
@
而
它
們
君
起
來
顯
得
是

紅
色
是
因
為
一
些
主
觀
的
因
素
(
正
如
上
面
的
比
喻
中
的
情
況
一
樣
)
。
很
自
然
地
，
當
事
人
會
相
信
第
一
個

假
說
。
但
是
他
可
能
漸
漸
發
覺
到
這
一
個
假
定
之
下
他
很
難
解
釋
某
一
些
事
實
。
而
當
他
察
覺
到
，
有
些
事
實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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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
以
第
一
個
以
一
切
事
物
事
實
上
是
紅
色
這
一
假
定
去
解
釋
，
而
卻
可
以
透
過
第
二
個
假
定
去
解
釋
的
話
，

他
將
會
接
受
後
者
。
他
將
永
遠
無
法
君
到
事
物
的
「
真
實
的
」
顏
色
。
在
他
改
變
了
所
接
受
的
假
定
以
後
，
他

所
獲
得
的
現
象
將
與
以
前
無
異
，
正
有
如
我
們
所
能
察
覺
到
的
太
陽
底
活
動
對
於
接
受
太
陽
中
心
說
的
和
接
受

地
球
中
心
的
觀
察
者
來
說
都
無
分
別
一
樣
。
但
是
持
太
陽
中
心
說
者
卻
能
移
理
解
為
何
事
情
會
如
此
地
陳
現
。

他
會
理
解
太
陽
饒
地
球
這
一
表
面
上
的
運
動
的
理
由
是
在
於
地
球
的
繞
日
運
轉
和
作
為
觀
察
者
的
他
的
隨
地
球

而
轉
所
造
成
的
。
那
一
個
把
一
切
事
物
都
君
成
紅
色
的
人
亦
可
以
有
理
接
地
設
想
事
物
如
是
的
現
象
是
基
於
他

自
身
中
的
一
種
條
件
。
類
似
地
，
接
受
康
德
底
哥
白
尼
式
改
革
的
論
者
將
有
理
由
相
信
事
物
陳
示
於
吾
人
前
時

的
某
些
一
方
式
(
例
如
事
物
皆
呈
現
為
有
空
間
上
的
聯
繫
和
有
必
然
的
因
果
關
連
)
是
基
於
他
底
本
有
的
主
觀
的

先
驗
認
知
條
件
之
上
。
除
了
在
服
膺
於
這
些
主
觀
蝶
件
或
形
式
的
情
況
下
，
他
實
在
無
法
認
知
事
物
;
然
而
他

卻
當
可
以
理
解
，
為
何
對
於
他
底
意
識
來
說
經
驗
世
界
是
如
此
的
。

我
們
曾
經
提
及
在
〈
未
來
形
上
學
導
言
V

的
前
言
中
，
康
德
嘗
承
認
休
訣
對
他
底
思
想
的
影
響
。
在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第
二
版
前
言
中
，
康
德
強
調
了
數
學
和
物
理
學
底
影
響
，
這
襄
他
提
出
了
他
底
獨
特
的
「
哥
白

尼
式
扭
轉
」
這
一
觀
念
。
在
數
學
領
域
中
，
數
學
很
可
能
已
經
經
歷
過
一
很
早
期
的
改
革
階
段
。
當
第
一
位
希

擻
人
想
及
要
說
明
一
等
腰
三
角
形
底
性
質
時
，
他
腦
海
中
必
泛
過
一
線
新
的
意
念
。
因
為
他
大
底
體
會
到
純
然

地
思
索
三
角
形
底
可
衰
諸
觀
象
的
間
形
或
其
於
心
靈
中
的
觀
念
是
不
足
侈
的
。
他
大
底
要
透
過
一
個
主
動
的
建

構
程
序

(
m
M
U
S
S
帥
的
。
吋m
w
o且
這

g
B
R
E
E

口
)
去
說
明
三
角
形
底
性
質
。
而
一
般
地
說
，
數
學
只
有
在
依

接
一
些
先
驗
概
念
去
作
建
構
的
慷
件
之
下
方
能
修
成
為
一
門
科
學
。
在
物
理
學
方
面
，
如
是
的
一
個
層
面
的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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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只
在
一
遠
為
晚
近
的
年
代
產
生
。
在
伽
利
略
(
白
巴
巴8
)
、
托
理
車
利
(
H
R
H
g
E〉
和
其
他
物
理
學
家

底
實
驗
成
果
之
下
，
物
理
學
領
域
露
出
了
新
的
光
芒
。
他
們
終
於
體
會
到
，
雖
然
科
學
家
的
確
要
接
近
自
然
，

向
自
然
學
習
，
但
他
們
卻
不
必
要
只
純
粹
在
作
為
一
學
員
的
精
神
下
進
行
學
習
。
相
反
地
，
物
理
學
家
應
該
以

作
為
一
法
官
的
身
分
去
了
解
自
然
，
逼
使
自
然
回
答
一
些
他
們
所
提
出
來
的
問
題
，
正
好
像
法
官
要
求
證
人
們

回
答
一
些
故
循
一
計
畫
向
他
們
提
出
來
的
問
題
一
樣
。
一
個
科
學
家
應
一
方
面
依
攘
一
些
原
理
而
另
一
方
面
依

攘
實
驗
地
接
觸
自
然
，
而
使
自
然
回
答
他
依
攘
自
己
的
構
想
式
目
的
而
提
出
的
一
些
問
題
。
他
不
能
讓
自
己
像

小
孩
給
學
步
繩
子
縛
住
地
給
自
然
牽
引
著
走
路
。
只
有
在
物
理
學
家
理
解
到
他
要
使
自
然
如
是
地
服
膺
於
他
們

的
預
構
之
設
計
芯
片
。
。
。
口
g
z
a

兮
明
白
胸
口
也
@
這
一
條
件
之
下
，
科
學
上
真
正
的
進
步
方
為
可
能
。
而
數
學
上

和
物
理
學
上
的
這
些
變
革
帶
來
了
一
項
敵
示•• 

在
我
們
假
定
對
象
要
服
膺
或
符
合
心
靈
而
非
相
反
的
情
況
下
，

我
們
可
能
在
形
上
學
之
領
域
開
出
一
較
理
想
的
局
面
。
休
誤
臨
然
顯
示
了
在
第
二
種
假
定
〔
按
:
即
以
心
重
要

符
合
也
線
之
假
定
〕
之
下
先
驗
認
知
為
本
可
能
，
現
在
就
讓
我
們
觀
察
一
下
，
先
驗
認
知
能
否
在
第
一
種
假
定

之
下
被
解
釋
。

康
德
底
「
哥
白
尼
式
的
革
命
」
如
何
可
以
協
助
解
釋
先
驗
認
知
問
題
呢
?
透
過
一
個
例
子
我
們
或
可
得
到

一
初
步
的
理
解
。
我
們
知
道
凡
一
切
事
件
都
要
有
原
因
。
但
如
休
讓
所
顯
示
，
沒
有
任
何
數
量
的
對
個
別
事
件

底
觀
察
能
足
以
提
供
這
一
知
識
。
在
這
一
理
解
下
，
休
護
乃
作
出
結
論
，
以
為
吾
人
實
在
不
能
說
我
們
能
知
道

每
一
事
件
皆
有
原
因
。
我
們
所
能
移
做
到
的
，
只
不
過
是
尋
找
一
對
我
們
底
信
念
字
色
。
『R
M
M
O
H
E
B
古
自
)

的
一
個
心
理
的
解
釋
。
@
然
而
對
康
德
來
說
，
吾
人
確
定
地
知
道
每
一
事
件
必
須
有
一
原
因
。
而
這
正
是
先
驗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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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知
的
一
個
個
例
。
然
而
這
在
那
一
條
件
之
下
為
可
能
呢
?
答
案
是
，
只
有
在
對
象
作
為
對
象
(
也
即
是
作
為

被
認
識
到
的
)
必
須
服
從
人
類
理
解
的
先
驗
概
念
式
範
疇
這
條
件
之
下
方
為
可
能
，
而
因
果
性
即
就
是
範
疇
中

的
一
個
。
在
這
一
場
合
中
，
沒
有
任
何
事
件
能
以
不
作
為
對
因
果
關
係
的
例
證
(
R
O
B
-見
古
巴
古
自
〉
的
形
式

得
以
進
入
吾
人
的
經
驗
場
域
之
中
;
正
如
回
返
到
我
們
較
早
的
例
子
中
，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能
不
以
顯
現
為
紅
色

這
一
方
式
得
以
進
入
一
個
生
而
只
能
觀
→
切
事
物
為
缸
色
的
人
的
觀
覺
領
域
中
一
樣
。
如
果
經
驗
對
象
是
必
然

地
因
被
心
靈
底
範
疇
之
駕
御
，
而
被
部
份
地
決
定
或
建
構
，
而
因
果
性
又
是
範
疇
中
的
一
項
的
話
，
則
我
們
便

能
先
在
地
或
先
驗
地
知
道
，
在
人
類
底
經
驗
的
全
城
之
中
，
沒
有
事
件
能
移
沒
有
原
因
地
發
生
。
而
如
果
我
們

將
這
一
觀
念
推
到
因
果
性
這
單
一
的
例
子
以
後
，
我
們
便
能
解
釋
整
個
領
域
的
先
驗
認
知
的
可
能
性
。

我
們
已
經
談
過
康
德
底
「
假
設
」
了
。
它
在
原
初
的
構
想
中
誠
然
只
是
一
項
假
設
。
「
讓
我
們
試
試
君
如

果
我
們
假
定
•••••• 

時
，
能
否
有
較
滿
意
的
處
理
」
正
是
康
德
引
進
他
底
觀
念
時
的
途
徑
。
然
而
康
德
補
充
說
:

雖
然
以
上
一
觀
念
從
自
然
科
學
或
物
理
學
之
變
革
中
已
被
提
出
，
但
在
批
判
哲
學
的
領
域
中
，
吾
人
卻
不
能
有

若
物
理
學
家
從
事
實
驗
工
作
一
樣
去
對
對
象
作
試
驗
。
我
們
所
關
注
的
是
對
象
與
意
識
一
般
的
關
係
，
也
因
此

我
們
無
法
把
對
象
自
它
們
與
認
知
主
體
闊
的
關
係
抽
離
而
觀
察
它
與
對
象
是
否
有
分
別
。
這
一
個
程
序
在
原
則

上
最
不
可
能
的
。
但
如
果
現
在
於
新
的
假
定
的
基
礎
下
我
們
能
移
解
釋
一
些
別
的
假
定
無
法
解
釋
的
問
題
，
而

又
同
時
能
有
故
地
申
閉
自
然
之
中
(
自
然
在
這
襄
作
為
所
有
可
能
經
驗
之
總
和
)
的
先
驗
律
則
的
話
，
則
我
們

便
能
修
成
功
地
證
現
我
們
起
初
親
為
一
假
設
的
觀
點
的
客
觀
右
教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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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
此
，
「
人
類
的
知
識
有
兩
個
棍
源
，
這
兩
個
根
源
可
能
有
一
共
同
的
卻
不
為
吾
人
知
曉
的
根
，
這
即
是

感
性
與
理
解
。
透
過
前
者
，
對
象
被
給
與
於
我
們
;
透
過
後
者
對
象
被
我
們
思
考
。
」
@
康
德
在
感
覺
或
感
性

與
理
解
之
間
作
出
分
別
，
並
告
訴
我
們
，
對
象
透
過
感
覺
被
給
與
而
透
過
理
解
被
思
考
。
但
是
這
一
項
聲
明
，

如
果
孤
立
地
被
了
解
而
不
關
聯
於
整
個
問
題
的
來
龍
去
脈
的
話
，
很
容
易
會
導
至
對
康
德
底
君
法
的
誤
解
，
因

此
，
我
們
尚
要
作
一
些
補
充
評
述
。

我
們
曾
經
指
出
，
康
德
不
同
意
經
驗
主
義
者
以
一
切
人
類
知
識
為
皆
導
源
於
經
驗
這
一
種
說
法
。
因
為
確

實
地
有
一
些
先
驗
知
識
是
無
法
以
經
驗
主
義
原
則
去
解
釋
的
。
而
同
時
，
康
德
卻
叉
同
意
經
驗
主
義
，
認
為
一

切
對
象
皆
在
感
性
經
驗
中
被
給
興
。
但
是
，
「
被
給
與
」
一
辭
很
容
易
引
起
誤
會
。
粗
略
地
說
，
只
有
在
對
象

已
在
感
覺
中
被
給
與
後
，
思
想
才
能
作
用
於
它
們
之
上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說
，
「
被
給
興
的
」
就
不
可
以
是
質

料
與
來
自
人
類
感
性
的
形
式
的
綜
合
。
而
康
德
其
實
堅
信
「
所
給
與
」
的
本
就
是
這
樣
的
一
種
綜
合
。
因
此
「

被
給
與
」
一
辭
應
被
了
解
為
對
意
識
而
昔
日
的
被
給
與
，
而
並
不
可
意
涵
感
覺
能
領
會
物
自
身
或
獨
立
於
人
類
主

體
的
統
合
活
動
之
外
的
事
物
。
感
性
經
驗
自
身
本
就
涉
及
這
一
活
動
，
也
即
是
說
，
涉
及
先
驗
的
感
性
的
空
間

直
覺
與
時
間
直
覺
之
統
合
。
物
自
身
永
不
可
以
作
為
對
象
地
給
與
我
們
•• 

理
解
發
現
呈
現
於
當
前
的
，
也
是
說

作
為
被
給
興
的
，
一
概
是
形
式
與
質
料
的
統
合
。
而
理
解
將
透
過
其
自
身
的
純
粹
的
(
非
經
驗
的
〉
概
念
或
範

疇
去
對
感
性
直
覺
資
料
作
進
一
步
的
綜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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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感
性
與
理
解
在
建
構
經
驗
和
在
決
定
對
象
之
為
對
象
時
交
五
合
作
，
雖
然
它
們
的
功
能
是
有
分
別

的
。
這
就
是
說
，
理
解
底
純
粹
概
念
或
範
疇
的
功
用
在
於
去
綜
合
感
性
直
覺
的
資
料
。
因
此
它
們
並
不
能
應
用

於
實
有
之
上
，
因
為
實
有
並
不
在
感
性
經
驗
中
被
給
典
，
且
不
能
被
給
興
。
由
是
推
論
，
沒
有
任
何
形
上
學
，

以
其
運
用
理
解
之
純
粹
概
念
或
範
疇
(
例
如
原
因
，
實
體
等
概
念
)
去
鸝
越
經
驗
，
叉
或
依
康
德
的
說
法
，
去

描
繪
超
感
性
質
右
，
能
移
合
法
地
宜
稱
自
身
為
一
科
學
。
事
實
上
，
哲
學
家
的
一
項
任
務
，
即
就
是
要
顯
示
此

→
宜
稱
底
空
洞
與
失
接
。

理
解
的
純
粹
概
念
或
範
疇
的
功
用
乃
在
於
綜
合
感
性
雜
多
(
臣"
E
E
E
)
;它
們
的
功
用
顯
於
其
對
感
性
直

覺
資
料
的
實
施
之
上
。
但
是
此
外
卻
另
有
某
一
些
觀
念C
a
g
m
)，它
們
因
並
非
純
然
的
經
驗
抽
象
結
果
，
乃

沒
法
應
用
於
感
性
直
覺
賓
料
之
上
。
它
們
在
如
下
一
意
義
下
聽
越
了
經
驗
;
在
經
驗
領
域
中
，
我
們
找
不
到
投

給
典
的
或
能
移
被
給
與
的
對
象
去
與
它
們
對
廳
。
這
一
類
觀
念
的
例
子
，
有
如
心
靈
作
為
一
精
神
原
則
這
觀
念

和
神
這
觀
念
。
然
而
這
些
觀
念
是
如
何
產
生
出
來
的
呢
?
人
類
底
心
靈
自
然
地
傾
向
於
尋
覓
一
無
慷
件
的
統
一

性
原
則
(
也
因
。
。
且
在g
a
H
M門
古
巴
1
2
乳
白
旦
司
)
。
如
是
地
，
它
在
心
靈
作
為
一
思
想
中
的
主
體
或
「
我
」

(
。
"
。
)
這
一
觀
念
中
尋
找
它
需
要
的
一
切
思
想
作
用
(
。
"
阱
。
"
。
同
古
巴
岳

g
w
古
巴
的
無
蝶
件
@
統
一
性
原
則

。
而
在
「
上
帝
」
或
最
高
的
最
完
美
的
存
有
這
觀
念
中
尋
找
一
切
經
驗
對
象
底
無
條
件
的
統
一
性
原
則
。

康
德
把
這
些
上
述
的
觀
念
稱
為
「
超
驗
觀
念
」
(
R
S
E
S告
臣

"
-
E
S
m
)，並
使
之
涵
攝
於
理
性
(
〈O
H
t

g

口

2
)
之
下
。
因
此
我
們
當
要
省
察
，
康
德
「
理
性
」
一
字
，
一
個
幾
種
不
同
嚴
格
程
度
的
用
法
。
當
他
把
第
一

批
判
稱
為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
時
，
「
理
性
」
一
辭
，
以
其
概
括
了
全
書
的
內
容
故
，
在
意
義
上
是
包
括
了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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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理
解
和
狹
義
的
理
性
。
而
狹
義
的
「
理
性
」
則
與
「
理
解
」
(
〈
耳
皂
白
3
乃
至
「
感
性
」
白
宮
旦
古
耳
。
凹
凸

相
分
別
。
「
狹
義
的
理
性
」
指
謂
的
，
是
一
透
過
一
無
條
件
的
原
則
(
例
如
上
帝
)
對
雜
多
進
行
統
一
的
人
類

理
智

C
E
丘
吉
2
)
。

在
這
裹
，
這
一
理
性
的
自
然
傾
向
絕
不
被
康
德
藐
觀
。
相
反
地
，
康
德
認
為
超
驗
觀
念
行
使
一
種
重
要
的

軌
約
作
用
亡
。
"
已
丘
吉O
E
B
E

忌
。
例
如
，
世
界
作
為
一
整
體
這
一
觀
念
，
也
即
因
果
地
被
關
聯
起
來
的

整
合
的
現
象
系
統
，
不
斷
激
使
我
們
發
展
出
愈
益
宏
闊
的
科
學
解
釋
上
的
骰
設
和
愈
益
宏
闊
的
現
象
的
概
念
綜

合
。
換
言
之
，
「
世
界
底
觀
念
」
充
當
了
一
理
想
目
標
的
角
色
，
這
目
標
激
使
吾
人
之
心
靈
一
再
地
作
出
新
的

西洋哲學史

努
力
。然

而
，
另
一
問
題
馬
上
出
現
了
:
這
些
觀
念
能
否
擁
有
超
於
軌
約
性
的
功
用
?
它
們
能
否
成
為
與
實
有
對

應
的
知
識
的
根
源
呢
?
康
德
顯
然
堅
信
它
們
是
不
能
移
如
此
的
。
康
德
的
觀
點
，
下
，
一
切
以
此
等
觀
念
作
為
要

成
為
科
學
的
形
上
學
底
基
礎
的
嘗
試
都
註
定
要
失
敗
的
。
若
果
我
們
如
此
作
，
我
們
將
發
現
我
們
會
陷
入
邏
輯

謬
誤
與
背
反
之
中
。
正
因
為
我
們
確
擁
有
此
等
觀
念
，
我
們
很
容
易
理
解
到
把
它
們
超
越
的
合

B
E
S

旦

g
o

連
用
這
一
種
誘
惑
;
也
就
是
說
，
冀
求
把
理
論
知
識
擴
充
於
經
驗
領
域
之
外
。
但
這
一
種
誘
惑
正
是
要
被
抑
制

的
。

如
果
將
這
一
節
中
能
列
舉
的
各
項
考
慮
緊
記
，
我
們
很
容
易
可
以
理
解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
的
大
體
結

構
。
康
德
這
一
部
鉅
著
可
大
分
為
兩
大
部
份
，
第
一
部
份
命
名
為
超
驗
成
素
論
(
3
9
5
8旦
O
D
E
-
0個
Z
E
?

E
R
H
O
W『
0
)
。
正
如
「
超
驗
」
@
一
辭
顯
示
，
這
部
份
處
理
的
是
知
識
的
先
驗
成
素
(
形
式
或
條
件
)
。
它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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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為
兩
主
要
的
單
元
，
即
超
驗
感
性
論

(
U
E
R
S
E
N
O
且

O
D
E
-
o
E
岳
。
"
存
)
與
超
驗
邏
輯
(
巳
E
R
O
E
N
O
E
I

O
D
E
-
o
F
a
F
W
)

。
在
第
一
個
單
元
中
，
康
德
處
理
了
感
性
之
先
驗
形
式
，
並
指
出
了
數
學
中
的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如
何
地
可
能
。
超
驗
邏
輯
則
又
再
細
分
為
超
驗
分
析
(
口

E
R
S
m
N
g
a
g
s
-
o
〉
g

可
位
阿
)
與
超
驗
辯
證

論
(
虫
。
白
g
m
N
g

母
旦
旦

O
U
E
E
W
H
戶
阿
)
。
在
超
驗
分
析
中
，
康
德
處
理
了
理
解
的
純
粹
概
念
或
範
疇
，
並
指

出
自
然
科
學
中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如
何
地
可
能
。
在
超
驗
辯
證
論
中
，
他
則
考
慮
了
兩
個
主
要
的
課
題
，
首
先
是

對
形
上
學
的
自
然
傾
向
問
題
，
其
次
是
到
底
形
上
學
(
也
即
是
傳
統
的
思
辨
形
上
學
)
能
否
成
為
一
科
學
這
問

題
。
正
如
我
們
曾
經
指
出
的
，
康
德
肯
定
形
上
學
作
為
一
自
然
傾
向
之
價
值
而
否
定
它
自
以
為
能
建
構
一
真
確

的
且
能
為
吾
人
提
供
對
純
粹
知
性
質
有
底
理
論
知
識
的
這
一
宜
言
。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的
第
二
大
部
份
名
為
超
驗
方
法
論
勻

E
B
N
O
旦
g
z
z
z
g
v

。
會
已
O
V門
0
)。
要
取

代
自
稱
為
超
經
驗
實
有
底
科
學
的
思
辨
的
或
超
越
的
形
上
學
，
康
德
期
待
一
「
超
驗
」
形
上
學
，
彼
將
涵
攝
整

個
先
驗
認
知
系
統
，
包
括
自
然
科
學
底
形
上
基
礎
。
康
德
並
沒
有
宣
言
要
在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
中
完
成
這
一

超
驗
系
統
。
如
果
我
們
觀
整
個
先
驗
認
知
系
統
為
一
宏
偉
的
建
築
，
則
我
們
可
以
說
，
超
驗
成
素
論
(
第
一
批

判
的
第
一
個
部
份
)
核
查
了
各
種
材
料
和
它
們
底
功
用
，
而
超
驗
方
法
論
則
構
思
了
整
個
建
築
的
計
畫
，
也
因

此
成
為
「
對
一
整
合
的
純
粹
理
性
系
統
的
形
式
蝶
件
作
出
指
定
」
@
。
因
此
，
康
德
乃
可
以
說
，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在
一
系
統
性
的
計
畫
之
下
(
R
O
F
Z
g
古
巴
g

口
已
描
畫
出
建
築
物
的
藍
圖
，
而
它
是
「
超
驗
哲
學
的
整

合
的
觀
念
，
而
卻
非
此
一
科
學
自
身
」
@
。
嚴
格
地
說
，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V
只
是
對
超
驗
哲
學
或
形
上
學
體

系
的
一
個
預
備
9
8
3
0
恥
。
但
已0
)。
但
如
果
「
超
驗
哲
學
或
形
上
學
體
系
」
較
為
廣
義
地
去
了
解
，
我
們
當
亦

.305.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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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說
第
一
批
判
的
內
容
，
也
即
成
素
論
和
方
法
論
，
構
成
了
超
驗
哲
學
或
形
上
學
的
第
一
個
部
份
。

_l
/、

西洋哲學史

在
本
書
第
一
部
份
最
後
一
章
中
，
我
們
曾
提
及
，
在
「
靈
媒
之
夢
」
中
，
康
德
曾
宣
稱
形
上
學
為
一
個
對

人
類
理
性
底
範
團
與
界
限
作
探
討
的
科
學
。
在
八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中
，
康
德
努
力
去
完
成
這
一
工
作
。
但
是

此
中
的
理
性
當
被
了
解
為
理
論
的
或
思
辨
的
理
性
;
或
更
確
切
地
說
，
在
理
論
功
用
之
下
的
理
性
。
我
們
對
不

投
給
與
於
感
性
經
驗
或
根
本
無
法
如
此
被
給
與
的
實
有
根
本
無
法
有
理
論
知
識
。
理
性
當
然
可
以
對
其
自
身
作

批
判
的
反
省
;
但
這
種
反
省
的
結
果
基
本
上
在
於
要
彰
顯
科
學
知
識
之
條
件
。
但
它
並
不
能
為
吾
人
開
散
出
作

為
理
論
知
識
對
象
的
超
感
性
質
有
世
界
。

但
同
時
，
為
理
論
或
科
學
知
識
之
範
固
定
限
並
不
就
表
示
有
如
上
帝
「
等
觀
念
」
是
不
可
被
思
想
，
也
不

表
示
「
上
帝
」
一
辭
根
本
上
便
沒
有
意
蠢
。
「
為
科
學
定
限
」
的
意
義
在
於
把
自
由
，
靈
魂
不
朽
和
上
帝
置
於

可
證
與
不
可
證
層
次
以
外
。
因
此
，
超
辯
驗
證
論
中
的
對
形
上
學
的
批
評
開
做
了
基
於
道
德
意
識
的
實
踐
的
或

道
德
的
信
念
之
途
徑
。
康
德
乃
可
以
說
@
他
要
把
知
識
草
除
，
以
為
信
仰
留
一
餘
地
，
而
康
德
底
破
壞
性
的
對

自
以
為
可
成
為
科
學
的
形
上
學
的
批
評
，
使
唯
物
主
羲
、
宿
命
主
義
、
無
神
論
等
受
到
嚴
重
的
打
擊
。
因
為
靈

魂
(
也
E
H
S
H
S
Z
C的
存
在
，
人
的
自
由
與
上
帝
的
存
在
等
真
理
並
不
再
建
基
於
一
些
可
提
供
敵
論
予
否
定

的
錯
誤
的
基
礎
之
上
;
它
們
(
按
:
椅
上
述
三
項
「
真
理
」
)
被
移
置
於
實
踐
或
道
德
理
性
的
領
域
之
上
而
成
為

信
仰
的
而
非
知
識
的
對
象
(
這
一
用
語
是
在
類
比
於
數
學
與
自
然
科
學
的
意
義
下
使
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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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是
我
們
以
為
如
上
的
理
論
是
康
德
對
教
會
的
一
項
阿
訣
或
純
為
康
德
的
一
些
謹
慎
的
表
態
的
話
，
則
我

們
實
在
犯
了
嚴
重
的
錯
誤
。
因
為
上
述
理
論
其
實
是
康
德
要
調
和
科
學
世
界
與
道
德
宗
教
意
識
世
界
這
一
重
要

問
題
中
的
一
環
節
。
科
學
(
也
即
古
典
物
理
學
)
涉
及
一
因
果
律
則
觀
念
，
而
這
觀
念
是
不
容
許
自
由
存
在

的
。
而
人
類
作
為
宇
宙
體
系
中
的
一
份
子
當
然
不
能
例
外
。
然
而
，
科
學
知
識
卻
有
其
限
制
，
這
限
制
是
被
人

類
底
感
性
與
理
解
之
先
驗
形
式
所
決
定
。
但
這
卻
不
能
因
此
而
得
出
任
何
合
法
之
理
由
，
去
說
明
吾
人
底
科
學

或
理
論
知
識
之
限
制
師
等
同
於
實
有
之
限
制
。
而
道
德
意
識
的
實
踐
運
作
開
展
時
，
它
將
可
帶
領
我
們
離
開
感

官
之
領
域
。
作
為
現
象
界
之
一
存
有
，
人
類
當
然
要
服
膺
於
囡
果
律
之
下
並
受
其
決
定
。
但
是
本
身
即
為
一
實

有
的
道
德
意
識
，
卻
涉
及
自
由
之
觀
念
。
因
此
，
我
們
雖
然
無
法
科
學
地
證
興
人
是
自
由
的
，
但
是
道
德
意
識

卻
要
求
吾
人
有
對
自
由
之
信
念
。

這
一
個
觀
點
當
然
是
要
面
對
許
多
困
難
的
。
我
們
不
單
且
有
感
性
現
象
實
有
與
本
體
知
性
實
有
之
分
別
〔

譯
按•• 

實
有
H
B
E

乏
自
且
一
辭
在
康
德
用
語
中
非
傳
統
形
上
學
之
所
謂
客
觀
獨
立
實
布
，
而
只
有
「
涉
及
內
容

」
和
「
有
客
觀
布
效
性
」
等
意
義
〕
，
而
且
還
有
另
一
引
起
疑
問
的
觀
念
，
即
以
人
為
現
象
上
被
決
定
而
本
體

上
為
自
由
，
也
是
說
，
同
時
為
被
決
定
和
自
由
，
雖
然
是
在
不
同
的
角
度
之
下
。
在
這
里
討
論
這
些
困
難
當
然

不
很
適
當
。
我
所
以
提
出
康
德
這
個
觀
點
有
兩
原
因
。
首
先
，
我
希
望
再
一
次
使
我
們
注
意
有
關
牛
頓
物
理
世

界
與
實
有
及
宗
教
世
界
問
之
調
和
這
個
一
般
性
問
題
。
只
要
我
們
留
意
這
一
問
題
之
重
要
性
，
則
我
們
可
免
於

見
樹
不
見
林
之
失
。
其
次
，
我
希
望
指
出
，
八
純
精
理
性
批
判
V

並
不
與
康
德
其
他
著
作
割
離
地
獨
自
孤
立
，

而
是
康
德
以
後
陸
續
的
著
作
所
顯
示
的
一
個
整
合
的
哲
學
的
一
部
份
。
誠
然
，
第
一
批
知
有
其
自
身
之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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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就
其
而
言
，
它
不
錯
是
用
由
自
己
站
立
。
但
是
，
且
無
論
對
先
驗
認
知
之
探
討
尚
賓
在
實
踐
理
性
場
域
中
被

嘗
試
，
第
一
批
判
的
結
論
也
只
能
為
康
德
整
體
思
想
的
一
普
遍
問
題
提
供
部
份
之
解
答
。
這
都
是
我
們
自
開
始

便
耍
了
解
的
。

西洋哲學史

附

詮

@ 

本
書
第
十
一
至
第
十
三
章
康
德
原
典
之
徵
引
得
解
釋
，
妒
下o
A
代
表
了
〈
純
粹
然
性
之
批
判
V

的
第
一
版
，

而
B

代
表
第
二
版
，
這
兩
版
本
分
別
見
於
普
魯
士
科
學
院
編
慕
的
〈
庫
德
全
無V
的
第
四
卷
和
第
三
一
卷
。

A

與
B

從
車
列
之
數
字
代
表
這
些
版
本
中
所
具
裁
之
丹
段
(
而
這
些
丹
段
之
數
目
亦
相
應
於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原
版
的
頁
數
)
。
社
引
文
字
之
翻
譯
由
我
負
責
。
但
是
，
由
於
所
徵
引
的
大
部
份
原
文
的
段
落
是

取
色
B

版
。
因
此
本
書
放
引
之
脊
料
亦
同
時
適
用
於
話
斐
﹒
肯
﹒
史
密
斯
(
Z
E
B
B
肉
。
B
M
M
m
B
Z
F
)

的
英
譯
本
，
因
為
此
一
譯
本
亦
具
載
了
上
述
的
原
版
頁
數
。
(
肯
﹒
丈
密
封
教
授
的
譯
本
亦
我
才
第
一
版

序
言
和
第
一
版
的
論
範
略
之
潰
譯
一
部
份
。

M
U
H已
﹒
代
表
八
水
來
形
上
學
序
言
v
e
g
-
o惘。B
g
m
N
Z
O
E
O
H
Y
a
g阿富
豆

"
g
Z
E
每
月
有
位F
F
已
戶
。

"
-
m者
g
g
E
E

口
皂
白
已

g

『
B
E
g
-
n
E
D
O
口
)
。
此
一
著
述
可
見
〈
康
德
全
年
V

第
四
卷
。
宮
。
戶
使

之
數
目
對
應
於
位
文
版
的
丹
段
。
這
一
目
碼
亦
具
我
於
'
例
如
說
，

M
-
M
H

﹒
z
m
F
H
H
m
『
3
和
M
.
E
.切
。
門
口
同

的
譯
本
(
請
麥
克
附
我
害
自
)
。

@ 

>.<

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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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片
。
日
•• 

.þ. 

@ 

回
-
X
J
刊

@ 

>

M 

@ 

回
-
M
X
凶
〈

@ 

〉
-
M
口

@ 

理
解
與
理
性
之
間
的
兮
別
我
們
可
暫
略
過
，
稍
後
我
們
將
論
及
此
一
分
別
。

@ 

〉

-
v
n
J
N
口

@ 

切
"
M
H
J
N阿

@ 

可
參
見
，
例
如
，
因
∞
S
I
斗
。

@ 

回
-
H

@ 

對
康
德
來
說
，
建
立
在
歸
納
上
的
普
遍
性
益
非
嚴
格
的
，
而
是
「
假
定
的
(
島
的
白
白
色
)
和
相
對
的
」
而
且

是
容
許
例
外
的
，
假
如
我
基
於
我
個
人
的
經
驗
就
人
類
不
能
活
過
一
百
威
，
則
比
一
判
斷
的
普
遍
性
是
「

假
定
的
」
o

嚴
格
的
普
遍
性
則
是
不
容
許
例
外
的
。

@ 

因

4益

@ 

出
-
h
l
u

@ 

旱
。
-.• 

序
言
。

@ 

切

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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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
。
-
.
，
序
言
。

@ 

MW-HH 

〉
﹒
斗
。

@ 

同
上
。

@ 

會
鈍
，
我
們
可
犯
這
一
判
斷
雙
冉
一
分
析
判
斷
，
只
要
我
們
把
話
部
落
之
成
員
特
色
界
定
烏
包
涵
了
矮
這

個
觀
台
。
但
這
樣
我
們
將
奔
走
於
宇
岳
之
定
義
與
其
涵
義
之
上
;
我
們
將
不
在
處
理
妞
驗
實
布
性
，
持
不

是
處
理
，
如
實
地
存
在
的
一
部
落
。

@ 

回
-
H
U
U〉
-
m
H。

@ 

回
-
-
h
p
。

@ 

M
W
-
H
A
心
。

~~ 

用
土
。

囡
"
戶
斗
。

@)fÞ 

ω
.
自
∞
。

同
上
。

@ 

回
-
H
〈
間
。

@ 

為
了
這
一
類
比
起
丸
，
必
須
容
許
我
使
用
普
通
的
日
常
語
言
。
這
很
明
顯
地
只
是
一
例
子
或
一
類
比
，

而
本
是
關
於
顏
色
的
存
有
論
分
位
的
一
超
過
細
心
考
慮
以
後
的
陳
述
。

很
明
噸
池
，
康
德
並
不
以
為
物
理
學
家
只
純
粹
拖
拉
先
在
他
構
想
了
的
理
論
了
解
當
自
然
。
他
是
在
想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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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設
、
演
譯
與
控
制
實
戰

(
g
E
S
=
a
o
H
M
U
O

巳
E
S
C

之
程
序
，
在
這
些
程
序
中
物
理
學
家
很
明
顯
地

並
非
純
然
為
被
動
的
色
然
之
印
拳
之
接
受
考
而
已
。

@ 

在
〈
.
本
來
形
上
學
序
言V
(
早
已
﹒
)
的
前
言
中
，
康
德
正
確
地
指
出
了
，
休
誰
從
不
懷
提
原
因
之
概
念
對

生
命
或
生
活
而
言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這
一
項
事
實
。

@ 

回

>

目
濁
。

N
叫W
U

@ 

「
無
條
件
才
」
(
巴
口
。
。
且
在
。
口
。
已
)
作
為
超
越
了
成
性
與
坦
解
之
主
觀
悔
件
。

@ 

「
我
拖
一
切
知
識
稱
為
超
驗
，
就
這
些
知
識
並
不
涉
及
對
車
，
而
涉
及
吾
人
認
知
對
車
之
棋
式
，
只
要
這

一
認
知
為
可
能
的
話
」
(
F

NUU 

>

H
H
1
H
N
)

。

@ 

因
﹒
斗
U
U
I斗
U
A叭
。

@ 

回

N
∞
U
 >

H
U。

@ 

F
M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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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章

康
德

(
=
一
)
•• 

科
學
知
鸝

西洋哲學史

空
間
與
時
間
|
|
數
學
|
|
捏
得
之
純
粹
概
念
或
範
疇
|
|
範
疇
之
圖
式
|
|
l
先
驗

綜
合
原
則
|
|
純
粹
台
然
科
學
之
可
能
性
l
|
t
現
幸
與
本
體
|
|
對
觀
念
論
之
故
論

1
|
|
總
結
按
語
。

康
德
在
超
驗
感
性
論
的
開
端
即
指
出
，
吾
人
底
知
識
得
以
直
接
地
關
聯
對
象
的
途
徑
，
就
是
透
過
直
覺
。

@
而
直
覺
只
在
一
對
象
被
給
與
於
我
們
這
→
情
況
下
方
可
以
產
生
。
上
帝
之
理
智
是
被
認
為
是
直
覺
的
與
原
型

的
宮
門
的
官
司
也
已
)
。
也
就
是
指
，
上
帝
能
透
過
直
覺
創
造
其
對
象
。
但
這
卻
與
人
之
直
覺
不
符
，
因
為
人
額

之
直
覺
須
假
定
一
對
象
。
這
也
是
說
，
人
類
主
體
必
要
以
某
一
方
式
被
對
象
所
影
響
(
包
立gH
)。
現
在
，
以
被

影
響
之
方
式
而
容
受
對
象
底
表
象
(
〈
。ES
口
呂
∞O
P
E
-
M
H
O
m
g古
巴
S
C

之
能
力
，
康
德
稱
之
為
「
感
性
」

(
的
戶
口
口
口
的
容
。

F
m
O
B
E
-
-
d
)。
「
因
此
，
對
象
透
過
感
性
被
給
與
於
我
們
，
而
只
有
感
性
能
為
我
們
提
供

直
覺
。
」
@

如
果
康
德
這
一
項
聲
問
被
孤
立
觀
察
，
則
「
感
性
」

一
辭
實
有
一
很
寬
潤
的
意
義
，
也
即
認
知
之
容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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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或
因
能
被
對
象
影
響
而
容
受
對
象
之
表
象
。
然
而
，
我
們
要
緊
記
，
康
德
視
上
帝
之
智
慧
，
以
其
與
人
之

理
智
相
分
別
故
，
為
不
單
丘
是
原
型
的
且
是
知
性
的
。
因
此
推
論
，
人
類
之
直
覺
，
都
只
是
感
性
的
直
覺
。

「
對
象
對
於
表
象
能
力
之
影
響
後
果
，
就
吾
人
之
被
對
象
影
響
而-

7日，
乃
是
感
性
包
B
H
U
E旦
g
m
)
」
。
@

因
此
，
康
德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同
意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說
法
，
認
為
人
類
的
對
象
認
知
要
有
待
於
感
覺
。
心
靈
必

顧
其
感
官
之
被
影
響
方
能
與
事
物
發
生
接
觸
。
康
德
理
所
當
然
地
認
為
感
官
被
外
物
作
用
於
其
上
;
而
這
種
加

於
表
象
能
力
上
的
作
用
乃
被
稱
為
「
感
覺
」
。
感
覺
雖
為
一
主
觀
之
表
象
，
但
這
卻
不
等
於
說
它
是
由
主
體
所

產
生
的
。然

而
，
感
性
直
覺
卻
不
能
純
然
被
化
約
為
後
驗
的
被
事
物
所
影
響
者
。
康
德
把
經
驗
之
感
性
直
覺
稱
為
「

現
象
」
(
開
門
的
早
已
呂
品-
m
w
可
M
U
S
E口
8
)
。
而
在
現
象
中
，
我
們
可
以
分
別
出
兩
種
成
素
。
首
先
是
現
象
之
質

料
(
自
旦
宙
門
)
，
還
是
指
「
對
應
於
感
覺
者
」
@
。
其
次
便
是
現
象
之
形
式
。
這
被
稱
為
「
使
現
象
之
雜
多
能

移
以
某
一
種
關
係
被
安
排
者
」
@
。
這
裹
，
如
果
質
料
被
指
為
對
應
於
感
覺
的
話
，
則
與
質
料
相
分
別
的
形
式

顯
然
自
身
不
能
也
是
感
覺
。
由
此
說
，
因
質
料
是
後
驗
地
被
給
與
的
，
形
式
必
頸
位
於
主
體
一
方•• 

這
也
就
是

說
，
它
必
定
是
先
驗
的
，
作
為
感
性
的
先
驗
形
式
，
決
定
了
感
性
之
根
本
結
構
和
構
成
了
一
切
感
性
直
覺
之
必

要
條
件
。
依
康
德
的
君
法
，
感
性
的
純
粹
形
式
有
二
，
即
空
間
和
時
間
。
確
實
地
說
，
這
兩
個
感
性
的
純
粹
形

式
中
，
空
間
並
非
所
有
經
驗
直
覺
之
必
讀
條
件
;
然
而
這
一
點
我
們
可
以
暫
時
擱
下
。
在
這
一
階
跤
，
我
們
只

要
認
閉
，
康
德
與
純
粹
的
經
驗
主
義
者
分
道
揚
練
之
處
，
在
於
康
德
在
感
性
經
驗
中
尋
找
一
先
驗
之
成
素
。

或
許
在
這
時
刻
，
我
們
應
該
對
康
德
的
用
語
稍
作
闡
明
，
即
使
這
或
會
使
我
們
對
於
空
間
和
時
間
理
論
之

.313.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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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
析
有
所
歧
出
。
當
先
，
「
表
象
」
一
詞
被
很
廣
泛
地
用
以
指
謂
眾
多
認
知
之
狀
態
。
如
是
地
，
「
表
象
能

力
」
賣
等
於
所
謂
「
心
靈
」

(
G
O
B
B
F
E
E
)這一
同
樣
是
富
有
極
廣
泛
含
義
的
詞
語
。
其
次
，
所
謂
「
對

象
」
〈
G
o
m
g
a
g
a
-
S
Y
2
)
亦
並
無
一
貫
徹
的
意
義
。
因
此
在
上
引
有
關
感
覺
之
定
義
中
的
所
謂
「
對
象
」

貴
指
康
德
後
來
提
到
的
所
謂
物
自
身
，
是
本
質
上
不
可
知
的
。
但
是
，
一
般
而
言
，
「
對
象
」
通
常
是
指
知

識
對
象
。
第
三
，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首
版
中
，
康
德
為
名
句
。
"
E
D
g

與
】
U
E
B
B
B
S
作
出
分
野
。
「

〉
M
U
U
S
E
E
S
-就
它
們
被
了
解
為
依
於
範
疇
底
統
一
性
而
成
就
之
對
象
而
言
，
就
是
所
謂
的

M
U
F
O
B
B
g
m

。
」

@
就
這
分
別
推
論
，
還
盲
目
g
g

一
字
本
應
指
一
些
未
經
確
定
或
未
經
範
疇
(
g
g
宮
"
。
江N
o
a
)的
感
性
直

覺
內
容
，
而

M
U
F
O
B
B
O
E
應
指
已
被
範
疇
的
對
象
。
但
事
實
上
，
康
德
卻
常
以
現
象

(
3
3
月
呂

g
)
一
詞

時
而
指
第
一
意
義
，
時
而
指
第
二
意
義
。

跟
著
尚
有
另
一
項
值
得
指
出
的
。
我
們
已
認
清
楚
現
象
之
質
料
被
指
為
「
對
應
於
」
感
覺
。
而
在
另
外
一

些
場
合
，
康
德
叉
告
訴
我
們
，
感
覺
自
身
叉
可
被
稱
為
「
感
性
知
識
之
質
料
」
@
。
或
許
這
兩
種
說
法
可
以
被

目
為
康
德
思
想
的
兩
種
不
同
的
傾
向
。
影
響
主
體
的
外
在
事
物
本
身
是
不
可
知
的
;
但
透
過
其
對
感
官
之
影

響
，
它
產
生
了
一
表
象
。
在
這
問
題
上
，
康
德
有
時
傾
向
於
說
一
切
現
象
皆
為
主
觀
表
象
。
而
，
如
果
這
一
觀

點
是
康
德
的
根
本
態
度
的
話
，
則
很
自
然
地
，
康
德
會
把
感
覺
本
身
描
述
為
現
象
之
質
料
。
因
為
我
們
曾
君

到
，
感
覺
被
了
解
為
對
象
作
用
於
表
象
能
力
之
上
的
結
果
。
但
是
康
德
亦
常
暗
示
現
象
是
一
些
並
非
純
然
地
為

主
觀
表
象
的
對
象
;
而
這
一
觀
點
可
以
說
是
代
表
了
康
德
的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態
度
。
如
果
這
樣
地
去
了
解
，
則

我
們
撇
開
理
解
範
疇
對
於
成
就
現
象

Q
E
S
B
g
。
口
)
所
作
的
職
務
而
注
目
於
(
狹
義
了
解
下
的
)
現
象
(

西洋哲學史



〉
咕
咕
。
"
3

口

g
m
)
。
於
是
我
們
很
自
然
地
把
現
象
之
質
料
了
解
為
「
對
應
於
感
覺
者
」

上
面
的
三
段
文
字
可
被
視
為
一
連
串
的
對
原
文
的
腳
註
而
非
一
些
校
節
的
按
語
，
如
果
我
們
容
許
在
用
詞

上
有
矛
盾
的
可
能
的
話
。
對
上
一
段
的
最
後
一
句
話
所
隱
喻
的
觀
念
作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
可
以
使
我
們
對
康
德

的
立
場
得
以
進
一
步
地
了
解
，
並
使
我
們
的
處
理
得
以
進
一
步
開
展
。
這
一
種
進
路
實
在
已
由
康
德
自
己
所
提

出
。
@

康德目:科學知識

很
興
顯
地
，
一
般
經
驗
的
領
域
包
括
了
不
同
性
質
的
並
且
很
此
交
互
地
構
成
某
些
關
係
的
事
物
。
這
也
就

是
說
，
我
們
通
常
說
我
們
知
覺
到
事
物
，
而
每
一
-
事
物
我
們
可
就
其
性
質
加
以
描
述
，
而
事
物
交
五
之
間
叉
構

成
某
種
關
係
。
這
一
意
義
的
所
謂
知
覺
，
顯
然
地
是
理
解
與
感
性
共
同
協
作
下
的
產
物
。
但
我
們
〔
譯
按
.• 

就

批
立
分
析
的
角
度
以
卻
可
以
自
整
個
程
序
中
抽
離
理
解
所
作
的
貢
獻
，
以
獲
得
經
驗
直
覺
或
狹
義
的
知
覺
。
如

是
地
我
們
透
過
邏
輯
的
分
析
而
分
離
出
現
象
，
也
即
我
們
所
謂
的
感
性
內
容

(
m
o宮
的
。l
o
g
s
z
c或
感
性
質

料

(
8口
S
I
A
E
S。
然
而
我
們
又
可
以
把
分
析
進
一
步
地
推
廣
。
因
為
在
感
性
經
驗
之
中
我
們
可
以
分
辨
出
一

質
料
成
素
(
也
郎
對
應
於
未
經
決
定
的
感
覺
)
和
一
形
式
成
素
(
也
即
現
象
底
雜
多
之
時
空
關
係
)
。
而
超
驗

感
性
論
正
是
要
對
這
些
作
為
經
驗
之
必
要
條
件
的
形
式
成
素
作
一
分
離
之
研
究
。

我
們
可
把
問
題
如
下
地
陳
述
。
吾
人
想
像
中
的
知
識
或
體
會
最
低
限
度
地
要
關
涉
到
吾
人
之
能
移
趨
就
那

些
因
事
物
作
用
於
吾
人
感
官
而
生
之
表
象
。
但
是
如
果
不
把
感
覺
在
空
間
和
時
間
中
關
聯
起
來
的
話
，
我
們
實

無
法
趨
就
舍
身

g
C

感
覺
。
例
如
，
要
趨
就
兩
項
感
覺
，
也
即
是
說
，
要
意
識
到
它
們
，
便
涉
及
到
在
時
間

中
，
也
是
說
在
一
時
間
依
遞
之
秩
序
中
把
一
個
感
覺
與
另
外
一
個
關
聯
起
來
。
一
個
感
覺
在
另
一
感
覺
之
先
、

.315.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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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後
，
或
與
它
同
時
出
現
。
空
間
和
時
間
構
成
了
一
個
感
覺
雜
多
得
以
被
編
配
與
排
列
的
架
構
。
如
此
地
，
空

間
和
時
間
同
時
地
對
未
經
決
定
的
現
象
質
料
作
分
離
與
統
一
(
在
時
空
關
係
中
)
。

當
然
，
這
並
不
表
示
吾
人
首
先
察
覺
到
一
些
未
經
編
排
整
理
的
感
覺
，
然
後
才
使
它
們
服
膺
於
先
驗
的
空

間
和
時
間
形
式
。
因
為
，
我
們
從
來
不
會
忽
然
面
對
著
一
些
未
經
整
理
的
(
5
日
已
。5
3

感
覺
。
而
事
實
上

我
們
也
不
能
如
此
。
要
知
康
德
的
主
要
論
點
在
於
以
空
間
和
時
間
作
為
感
性
經
驗
之
先
驗
的
必
然
條
件
。
因

此
，
在
經
驗
直
覺
中
的
，
也
即
我
們
意
識
到
的
皆
為
已
經
被
編
排
過
的
。
編
列
整
理
乃
是
意
識
之
條
件
而
非
其

結
果
。
誠
然
，
在
現
象
襄
面
，
我
們
可
以
透
過
一
個
邏
輯
的
抽
象
程
序
而
把
質
料
與
形
式
分
別
。
但
當
我
們
一

且
把
主
體
提
供
的
現
象
的
形
式
抽
離
的
話
，
我
們
意
識
到
的
對
象
也
立
刻
消
失
。
確
切
地
說
，
感
性
或
經
驗
直

覺
之
對
象
，
作
為
被
給
與
於
吾
人
意
識
者
，
是
已
經
服
膺
於
感
性
之
主
觀
形
式
的
。
所
謂
編
列
整
理
或
關
聯
是

在
於
感
性
直
覺
之
中
，
而
非
在
它
之
後
。

我
們
現
在
可
以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於
康
德
所
作
的
有
關
外
感
興
內
感
之
分
野
上
。
透
過
外
感
(
。
皂
白
白

白
宮
旦
旦

m
g

話
)
吾
人
得
以
知
覺
外
在
於
吾
人
之
對
象
(
或
如
康
德
所
說
，
透
過
外
感
，
吾
人
為
自
身
表
象

一
些
被
我
們
了
解
為
外
在
於
我
們
的
對
象
)
。
而
透
過
內
感

C
E
R
E
-
口

S
H
E
-
8
日

0
)
，
我
們
得
以
知
覺

吾
人
之
內
在
狀
況
。
@
空
間
被
說
現
為
「
外
感
所
獲
得
的
一
切
現
象
之
形
式
，
也
就
是
感
性
之
主
觀
條
件
，
只

有
在
這
條
件
之
下
外
在
之
直
覺
才
對
於
吾
人
為
可
能
。
」
@
一
切
外
在
於
吾
人
之
對
象
都
是
，
而
且
必
要
被
表

象
為
存
於
空
間
之
中
。
時
間
則
被
說
蚵
為
「
內
感
之
形
式
，
也
即
是
吾
人
對
自
己
之
直
覺
@
或
對
吾
人
之
內
在

狀
況
之
形
式
。
」
@
吾
人
心
靈
之
狀
況
並
不
在
空
間
中
被
知
覺
，
而
是
作
為
於
時
間
中
彼
此
相
續
地
或
彼
此
同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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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地
被
吾
人
知
覺
的
。
@

然
而
，
康
德
跟
著
進
一
步
說
明
，
在
空
間
只
是
外
在
義
的
現
象
之
先
驗
形
式
條
件
之
當
兒
，
時
間
卻
是
大

凡
一
切
現
象
之
先
驗
形
式
條
件
，
這
種
說
法
乍
看
之
下
，
似
乎
康
德
在
自
相
矛
盾
。
但
他
所
意
指
的
實
在
是
如

下
:
一
切
表
象
，
無
論
它
們
是
否
有
外
在
事
物
作
為
其
對
象
，
均
是
心
靈

(
G
O
E
R
-
E
E
)所
決
定
的
一
些

內
容
。
@
而
如
是
地
，
它
們
都
一
概
屬
於
吾
人
之
一
些
內
在
狀
況

(
E
S自
己

m
H
E
0
)。也
因
此
，
它
們
都
一

概
要
服
膺
於
內
感
或
內
在
直
覺
的
形
式
蝶
件
之
下
。
總
言
之
，
時
間
是
一
切
內
在
義
的
現
象
的
直
接
慷
件
，
但

對
於
外
在
義
之
現
象
來
說
，
時
間
只
是
它
們
的
間
接
條
件
。

我
們
一
直
在
談
空
間
和
時
間
作
為
感
性
之
純
粹
形
式
和
直
覺
之
形
式
。
但
我
們
亦
已
注
意
到
@
康
德
「
直

覺
」
一
詞
的
發
種
不
同
的
用
法
。
在
康
德
所
謂
的
對
空
間
時
間
觀
念
之
「
形
上
剖
析
」
(
自
2
3
S
E
且

O
M
句
。m
x
g口
)
中
，
他
卻
把
空
間
和
時
間
本
身
了
解
為
先
驗
直
覺
。
它
們
並
非
自
經
驗
導
生
的
概
念
。
我
們
不

能
自
外
在
義
現
象
間
之
經
驗
關
係
後
驗
地
導
生
空
間
表
象
;
因
為
除
了
在
空
間
之
中
以
外
，
吾
人
無
以
把
外
在

義
之
現
象
表
象
為
具
有
空
間
關
係
。
同
樣
地
，
除
非
時
間
表
象
已
經
兵
在
，
否
則
吾
人
無
法
把
現
象
表
象
為
同

時
地
或
相
續
地
存
在
。
因
為
我
們
是
在
時
間
中
把
它
們
表
象
為
同
時
地
或
相
續
地
存
在
的
。
我
可
以
想
像
所
有

外
在
義
的
現
象
皆
消
失
，
但
作
為
它
們
底
可
能
條
件
的
空
間
之
表
象
卻
依
然
保
留
。
同
樣
地
，
我
可
以
設
想
所

有
內
在
狀
況
皆
消
失
，
但
時
間
表
象
卻
仍
依
舊
保
留
。
因
此
，
空
間
與
時
間
不
可
能
是
可
自
經
驗
導
生
之
概

念
。
更
有
進
者
，
它
們
甚
至
不
可
能
是
概
念
，
如
果
我
們
所
謂
的
概
念
指
的
是
一
些
普
遍
觀
念
(
常

B
S

戶

E
o
m
師
)
。
吾
人
對
個
別
特
殊
空
間
之
觀
念
，
乃
在
一
單
一
整
體
的
空
間
之
中
引
進
一
些
限
制
而
構
成
的
。
而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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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有
關
異
時
的
或
時
間
底
井
斷
之
觀
念
也
是
以
同
樣
方
式
被
構
成
的
。
但
是
，
依
康
德
來
說
，
我
們
是
不
能
把

普
遍
概
念
如
此
地
分
割
。
空
間
和
時
間
乃
系
特
殊
而
非
普
遍
概
念
。
而
它
們
文
是
建
基
於
知
覺
層
面
的
;
它
們

乃
被
理
解
概
念
所
假
定
，
而
非
相
反
逆
轉
。
因
此
，
我
們
作
出
結
論
，
它
們
是
在
感
性
層
面
的
先
驗
直
覺
。
當

然
，
我
們
不
可
因
此
便
誤
以
為
在
表
象
單
一
整
體
的
空
間
與
時
間
時
，
我
們
是
直
覺
到
非
心
靈
的
存
在
的
實

有
。
空
間
和
時
間
之
表
象
乃
知
覺
之
必
要
條
件
;
但
是
它
們
是
主
體
方
面
之
條
件
。

然
則
，
對
康
德
來
說
，
空
間
和
時
間
是
不
實
在
的
嗎
?
這
問
題
的
答
案
要
視
乎
我
們
的
所
謂
「
實
在
」
與

「
不
實
在
」
作
何
解
釋
而
定
。
現
象
，
作
為
被
給
與
於
經
驗
直
覺
中
之
對
象
是
已
經
被
時
化
過
的
了

(
8日
?

。
E
Z
N
o
a
)，
而
在
被
表
象
為
外
在
於
吾
人
的
現
象
而
言
，
則
更
是
已
被
空
化
過
的
(
也
O
R
E
-戶N
a
)。
因
此
，

經
驗
之
實
在
性
是
時
空
意
義
的
，
而
因
此
推
論
，
空
間
和
時
間
必
保
有
所
謂
經
驗
之
實
在
性

(
O
B
H
U
戶H
E
m


古
巴
拉
已
。
如
果
上
面
曾
提
出
的
「
空
間
和
時
間
是
否
實
在
」
一
問
題
是
等
問
於
「
經
驗
之
實
在
性
是
否
由
時

空
關
係
所
顯
示
」
一
問
題
的
話
，
則
答
案
是
肯
定
的
。
吾
人
只
經
驗
到
現
象
，
而
現
象
如
實
地
只
有
透
過
形
式

與
質
料
之
結
合
可
以
成
為
經
驗
之
對
象
;
也
就
是
說
，
只
有
純
粹
的
感
性
形
式
應
用
於
蝙
列
未
確
定
的
且
無
形

式
的
感
覺
質
料
的
情
況
下
，
經
驗
對
象
方
足
以
呈
現
。
從
來
不
會
有
一
些
不
在
空
間
之
中
的
外
感
對
象
;
也
從

不
會
有
一
些
不
在
時
間
之
中
的
對
象
，
無
論
它
們
是
屬
於
外
感
的
或
內
感
的
。
@
就
這
樣
地
，
經
驗
之
實
在
性

必
然
由
時
空
闊
係
所
表
徵
。
如
我
們
說
現
象
似
乎
在
空
間
之
中
，
則
這
說
法
仍
不
很
確
切
，
我
們
應
說
，
它
們

是
在
時
空
之
中
。
依
康
德
來
說
，
或
許
有
人
會
提
出
反
對
說
，
如
果
時
空
是
感
性
之
主
觀
形
式
，
則
它
們
應
該

被
稱
為
「
觀
念
性
」
G
a
s
-
)
的
而
非
「
實
在
性
」
的
。
但
康
德
的
主
要
論
點
實
在
是
，
離
開
了
時
空
形
式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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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行
以
外
，
不
會
有
所
謂
經
驗
之
實
在
性
。
時
空
進
入
了
，
參
與
了
經
驗
實
在
性
之
構
成
之
中
;
而
它
們
也
如

是
地
是
經
驗
地
為
實
在
的
。

然
而
，
我
們
又
要
考
慮
，
由
於
空
間
和
時
間
是
人
類
感
性
之
先
驗
形
式
，
它
們
底
應
用
範
闇
只
能
及
於
顯

示
於
吾
人
前
之
事
物
。
我
們
沒
有
任
何
理
由
偎
定
它
們
能
移
應
用
於
物
自
身
，
除
了
它
們
對
吾
人
所
顯
現
者
之

外
。
事
實
上
，
時
空
也
不
克
如
此
。
因
為
它
們
本
質
上
是
現
象
底
可
能
性
條
件
。
因
此
，
我
們
比
方
可
以
合
理

地
說
，
一
切
現
象
皆
在
時
間
之
中
，
但
我
們
卻
不
能
合
法
地
說
，
一
切
事
物
或
一
切
實
有
皆
在
時
間
之
中
。
如

果
有
一
些
實
有
，
它
們
不
能
影
響
吾
人
之
感
官
和
不
能
屬
於
經
驗
實
在
性
的
話
，
則
它
們
不
可
能
在
時
空
之

中
。
也
就
是
說
，
它
們
無
法
具
備
時
空
關
係
。
它
們
因
為
超
越
了
經
鞍
之
實
在
性
的
緣
故
，
也
因
而
超
越
了
時

空
格
度
。
此
外
，
一
些
雖
假
定
能
移
影
響
吾
人
之
感
官
，
但
卻
被
了
解
為
物
自
身
而
非
吾
人
之
經
驗
對
象
的
，

亦
不
能
在
時
空
中
存
在
。
當
然
，
或
許
在
事
物
中
有
某
一
種
基
礎
缸
片
。
5
3

，
因
為
這
基
礎
的
原
故
，
事
物

作
為
一
現
象
能
擁
有
一
些
空
間
關
係
(
此
外
再
無
其
他
)
。
但
是
這
基
礎
自
身
卻
並
非
一
空
間
關
係
。
因
為
時

間
和
空
間
對
於
非
現
象
性
的
實
有
無
任
何
運
用
之
可
能
。

康
德
的
公
式
其
實
是
如
下
。
空
間
和
時
間
是
經
驗
地
實
在
的
或
是
超
驗
地
觀
念
性
的

Q
S
g
o
g
a
g
s
-
s

正
g
H
)。
它
們
經
驗
地
為
實
在
'
是
指
凡
在
經
驗
中
被
給
與
的
都
在
空
間
(
假
若
所
涉
及
的
是
一
外
感
之
對
象

的
話
)
和
時
間
之
中
。
康
德
強
調
指
出
，
空
間
和
時
間
並
非
一
些
幻
象
。
我
們
就
康
德
的
學
說
和
就
他
的
敵
論

都
可
以
分
辨
出
實
有
和
幻
象
。
空
悶
和
時
間
是
超
驗
地
為
觀
念
性
，
還
是
指
現
象
之
領
城
就
是
它
們
〔
時
空
〕

的
唯
一
的
有
教
領
域

(
m
z
o
g丘
S
E
E

明
)
，
它
們
是
無
法
應
用
到
不
作
為
吾
人
現
象
的
物
自
身
之
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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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超
驗
觀
念
性
卻
絕
不
損
害
時
空
格
度
的
經
驗
實
在
性
。
因
此
，
康
德
絕
不
容
許
把
他
的
理
論
自
巴
克
萊

的
觀
念
論
的
立
場
去
了
解
，
對
於
巴
克
萊
來
說
，
存
在
即
去
知
覺
或
被
知
覺
。
蓋
康
德
肯
定
了
不
能
被
知
覺
的

物
自
身
之
存
在
@
。
康
德
底
哥
白
尼
式
的
革
命
，
康
德
強
調
說
，
並
不
損
害
經
驗
世
界
之
經
驗
實
在
性
，
正
如

太
陽
中
心
說
並
不
改
變
或
否
定
眾
現
象
一
樣
。
因
為
一
貫
的
問
題
乃
在
於
，
如
何
去
了
解
它
們
而
非
如
何
去
否

定
它
們
。
而
康
德
這
一
套
對
空
間
和
時
間
的
了
解
叉
復
可
以
解
釋
一
些
建
基
於
這
些
直
覺
之
上
的
先
驗
知
識
。

而
這
一
項
解
釋
是
無
法
透
過
其
它
的
觀
點
達
成
的
。
現
在
且
讓
我
們
進
而
觀
察
這
一
類
別
的
先
驗
知
識
吧
。

西洋哲學史

一
、-已

康
德
為
空
問
和
時
間
都
作
出
所
謂
「
超
驗
的
剖
析
」
。
「
所
謂
超
驗
剖
析
是
指
對
一
概
念
(
作
為
一
原
則
)
的

解
釋
，
透
過
這
一
概
念
其
他
的
先
驗
綜
合
知
識
可
以
被
剖
白
。
要
達
成
這
一
目
的
有
兩
項
要
求
，
首
先
，
相
應

的
先
驗
綜
合
知
識
要
確
實
能
自
這
些
概
念
導
出
，
其
次
，
相
應
之
先
驗
綜
合
知
識
只
在
依
攘
這
些
概
念
的
一
特

定
的
解
釋
的
條
件
之
下
方
為
可
能
。
」
@
康
德
在
他
的
對
時
間
的
超
驗
剖
析
中
對
我
們
透
露
的
不
外
乎
兩
項
事

實
，
第
一
，
變
化
的
概
念
和
與
之
相
隨
的
運
動
的
概
念
(
作
為
位
置
之
變
化
)
只
有
透
過
時
間
之
表
象
方
為
可

能
，
第
二
，
吾
人
唯
有
在
以
時
間
為
先
驗
直
覺
之
假
定
之
下
方
能
移
解
釋
一
股
義
的
運
動
理
論
中
的
先
驗
綜
合

知
識
。
在
處
理
空
間
時
，
康
德
卻
頗
詳
細
地
@
談
到
有
關
數
學
，
尤
其
有
關
幾
何
學
。
而
康
德
的
主
要
論
點
是
，

數
學
知
識
作
為
先
驗
綜
合
知
識
之
可
能
性
，
只
在
肯
定
空
間
和
時
間
為
先
驗
直
覺
的
條
件
下
方
可
被
解
釋
。

且
讓
我
們
觀
察
如
下
命
題
:
「
三
條
直
線
可
構
成
一
圓
形
」
。
我
們
無
法
純
然
地
透
過
對
直
線
和
三
這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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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的
分
析
而
推
出
這
一
命
題
。
我
們
要
把
對
象
構
作
出
來
(
一
三
角
形
)
，
或
如
康
德
所
說
，
我
們
要
使
一
對

象
呈
現
於
吾
人
之
直
覺
之
中
。
這
一
直
覺
不
可
以
是
一
經
驗
的
直
覺
。
否
則
我
們
無
法
獲
得
一
必
然
的
命
題
。

因
此
，
這
一
直
覺
必
然
是
一
先
驗
之
直
覺
。
由
此
推
論
。
這
一
對
象
(
一
三
角
形
)
配
不
可
以
是
一
物
自
身
，

也
不
可
以
是
一
物
自
身
之
心
靈
印
象
。
它
不
可
以
是
一
物
自
身
，
因
為
物
自
身
就
定
義
上
即
表
示
不
可
以
表
現

於
吾
人
之
前
。
而
即
使
我
們
同
意
接
受
吾
人
能
直
覺
到
物
自
身
之
可
能
性
，
這
一
直
覺
仍
不
可
能
是
先
驗
的
。

事
物
當
要
後
驗
地
作
為
一
知
性
直
覺
被
提
供
於
吾
人
，
即
使
這
一
知
性
直
覺
是
可
能
的
話
。
此
外
我
們
亦
不
可

以
把
對
象
(
三
角
形
)
親
為
物
自
身
的
)
心
靈
印
象
或
表
象
。
因
為
我
們
透
過
三
角
形
之
構
作
而
得
到
的
必
然

命
題
是
針
對
三
角
而
作
的
。
例
如
，
我
們
可
以
證
閉
一
等
腰
三
角
形
的
性
質
。
而
我
們
絕
對
沒
有
條
件
去
假
定

對
一
表
象
為
必
然
地
真
的
也
可
適
用
於
物
自
身
而
為
具
。
然
則
我
們
如
何
能
於
直
覺
中
構
作
一
些
能
闡
明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的
對
象
?
答
案
是
，
只
有
在
吾
人
有
一
先
驗
直
覺
能
力
這
一
條
件
下
方
為
可
能
，
而
這
一
先
驗
直
覺

能
力
乃
是
外
在
直
覺
對
象
底
可
能
性
的
普
遍
的
和
必
然
的
條
件
。
數
學
並
不
是
一
純
然
分
析
的
，
只
為
我
們
提

供
有
關
概
念
內
容
和
語
詞
意
義
等
訊
息
的
科
學
。
數
學
先
驗
地
為
我
們
提
供
外
在
直
覺
對
象
的
訊
息
。
但
這
不

可
能
，
除
非
建
構
數
學
所
績
的
直
覺
全
都
建
基
於
一
些
先
驗
直
覺
之
上
，
而
這
些
直
覺
是
外
在
直
覺
對
象
底
可

能
性
的
必
然
條
件
。
尤
其
可
見
，
「
幾
何
學
乃
是
一
綜
合
地
而
且
是
先
驗
地
決
定
空
間
的
性
質
的
科
學
。
」
@

但
是
我
們
無
法
如
此
地
決
定
空
問
之
性
質
，
除
非
空
間
本
就
是
人
類
感
性
的
一
純
粹
形
式
，
也
就
是
說
，
一
作

為
外
在
直
覺
的
所
有
對
象
之
必
要
條
件
的
純
粹
先
驗
直
覺
。

如
果
我
們
參
考
康
德
八
未
來
形
上
學
導
言
V

一
書
中
有
關
數
學
底
客
觀
有
妓
性
(
也
郎
它
於
對
象
之
可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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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性
)
底
討
論
，
我
們
或
可
以
把
自
下
的
課
題
稍
為
釐
清
。
幾
何
學
，
隨
便
舉
一
數
學
的
特
別
的
分
校
來
窘
，

乃
是
先
驗
地
被
構
作
的
。
我
們
確
知
其
命
題
是
必
然
的
，
所
謂
必
然
乃
是
說
，
經
驗
之
實
有
必
賓
服
膺
於
這
些

必
然
命
題
。
幾
何
學
家
先
驗
地
決
定
空
間
的
性
質
，
而
他
的
命
題
將
要
對
於
經
驗
的
空
間
格
度
在
所
有
情
況
下

皆
為
真
。
但
是
他
怎
樣
能
作
出
先
驗
地
必
然
真
的
命
題
，
而
這
些
命
題
卻
又
要
對
外
在
的
經
驗
世
界
有
客
觀
有

敷
性
的
呢
?
還
要
成
為
可
能
，
只
有
在
空
間
(
幾
何
學
家
正
在
要
決
定
其
性
質
)
是
人
類
感
性
的
一
個
純
粹
形

式
的
條
件
下
，
而
只
有
在
這
形
式
之
下
對
象
能
被
給
與
於
我
們
，
而
這
形
式
叉
只
可
應
用
於
現
象
之
上
而
不
可

應
用
在
物
自
身
之
上
。
我
們
一
旦
接
受
這
一
項
解
釋
，
「
則
我
們
很
容
易
便
可
以
了
解
並
同
時
無
疑
問
地
證
閉

吾
人
底
經
驗
世
界
中
一
切
外
在
對
象
必
要
嚴
格
地
服
從
幾
何
的
命
題
。
」
@

如
且
荒
地
，
康
德
以
數
學
之
先
驗
特
性
證
實
他
的
時
空
理
論
。
這
里
我
們
不
妨
注
意
一
下
康
德
和
柏
拉
圖
兩

種
立
場
的
關
係
這
一
有
趣
問
題
。
柏
拉
國
亦
堅
信
數
學
的
先
驗
特
性
。
但
柏
拉
圖
假
定
對
「
數
學
對
象
」
之
直

覺
，
他
的
所
謂
數
學
對
象
是
指
一
些
知
性
的
項
目
，
而
它
們
並
非
現
象
，
而
是
某
一
義
地
自
是
自
存
的
。
然
而

在
康
德
的
理
論
原
則
之
下
，
柏
拉
圖
這
一
番
說
間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
康
德
批
評
柏
拉
圖
放
棄
了
感
覺
世
界
而
進

入
一
空
洞
的
理
型
世
界
中
，
在
這
世
界
中
，
心
靈
根
本
無
法
找
到
支
撐
。
然
而
，
即
使
康
德
和
柏
拉
圍
的
說
法

有
異
，
兩
者
仍
是
共
同
確
信
數
學
知
識
之
先
驗
特
性
。

要
對
康
德
的
數
學
觀
念
作
進
一
步
理
解
，
我
們
可
以
把
萊
布
尼
茲
引
為
比
較
。
對
於
萊
布
尼
茲
來
說
，
包

括
公
理
的
所
有
數
學
命
題
都
可
以
藉
著
定
義
和
矛
盾
律
證
實
。
但
對
康
德
來
說
，
最
基
本
的
公
理
並
不
能
借
助

於
矛
盾
律
得
到
證
興
。
幾
何
學
在
性
質
上
是
一
公
理
系
統
，
而
康
德
卻
力
持
，
幾
何
學
的
基
本
公
理
還
顯
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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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臼:科學知識

先
驗
直
覺
中
所
表
象
出
來
的
空
間
的
真
正
特
質
，
而
很
明
顯
地
，
我
們
一
方
面
可
以
主
張
公
理
為
不
可
誼
，
另

一
方
面
我
們
也
可
以
說
閉
，
公
理
並
不
能
顯
示
出
空
間
的
本
質
。
因
為
，
公
理
可
以
如
數
學
家
希
爾
伯
(
巳


E
5
0
2
)所
主
張
一
樣
，
是
一
些
自
由
的
假
定
。

依
攘
萊
布
尼
茲
，
在
數
學
科
學
形
成
過
程
中
，
吾
人
之
心
靈
是
分
析
地
推
進
的
。
我
們
只
領
要
定
義
和
矛

盾
律
便
足
以
分
析
地
推
進
。
對
康
德
來
說
，
正
如
我
們
已
指
出
一
樣
，
數
學
並
非
一
純
然
的
分
析
性
科
學
;
它

是
綜
合
性
的
，
它
需
要
直
覺
並
且
是
建
構
地
(
8口
的
鬥E
E
E
S

口
已
推
進
。
這
在
幾
何
學
上
和
在
算
術
上
都
是

一
樣
。
現
在
，
如
果
我
們
接
納
以
羅
素

S
O
H
H
E
D
a
m
g
S
H
C

為
主
要
代
表
的
見
解
，
以
為
數
學
可
以
歸
結

地
化
約
為
邏
輯
之
上
，
也
就
是
說
，
以
為
純
數
學
原
則
上
可
以
自
一
些
基
本
的
邏
輯
概
念
和
不
可
證
闋
的
命
題

演
繹
而
得
，
則
我
們
很
自
然
地
會
排
斥
康
德
的
理
論
。
我
們
會
以
為
康
德
的
理
論
為
羅
素
的
八
數
學
之
原
理

v

q
H古
巴
1
2
。
『
屋
里
宮
昌
在

2
)
和
〈
數
學
原
理
V
(
P
E
o
-
-
u
E
Z
E
H
H
O
B
E
Z

志
所
擊
破
。
但
是
羅
素
以

數
學
為
純
屬
分
析
性
這
一
君
法
實
在
並
不
被
普
遍
地
認
可
。
而
假
若
我
們
有
如
布
魯
華
(
「
開
-
M﹒
因
g
z
t

哥
哥
)

一
樣
認
為
數
學
確
實
地
要
涉
及
直
覺
，
則
我
們
很
自
然
地
會
較
正
靚
康
德
底
理
論
之
價
值
，
即
使
我
們
不
接
受

康
德
對
時
空
問
題
之
處
理
。
然
而
，
因
為
我
自
己
並
非
一
數
學
家
，
我
實
不
能
有
意
義
地
去
嘗
試
決
定
這
理
論

的
真
值
成
份
。
我
只
能
提
醒
，
現
代
的
數
學
哲
學
家
並
不
全
接
受
數
學
作
為
一
純
然
的
分
析
科
學
，
而
後
者
也

正
是
康
德
所
要
反
對
的
。

我
們
進
一
步
尚
要
提
出
康
德
底
發
何
理
論
中
引
起
別
人
攻
擊
的
一
點
。
敵
論
認
為
數
學
後
來
的
發
展
使
康

德
的
理
論
無
法
再
立
是
。
康
德
所
講
的
空
間
其
實
是
指
歐
氏
空
間

S
S
E
g
白
血

3
8
)
，
而
他
所
謂
的
幾
何

.323.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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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實
是
指
歐
氏
晶
晶
何
@
。
由
此
推
論
，
如
果
幾
何
學
家
只
遵
從
空
間
的
性
質
，
則
歐
民
幾
何
是
唯
一
的
幾
何
。

歐
民
發
何
將
必
然
地
可
應
用
到
經
驗
實
有
之
上
，
而
沒
有
其
他
發
何
系
統
能
有
此
應
用
。
然
而
，
在
康
德
的
年

代
以
後
，
非
歐
氏
的
幾
何
被
發
展
出
來
了
，
而
慢
慢
地
，
我
們
察
覺
到
，
歐
民
空
間
只
是
許
多
可
以
想
像
的
空

間
中
的
一
種
。
而
且
，
歐
民
發
何
並
非
如
以
往
所
了
解
一
樣
是
唯
一
能
適
用
於
實
有
界
的
幾
何
;
數
學
家
要
使

用
那
一
套
幾
何
學
全
靚
乎
他
的
目
的
和
他
所
要
處
理
的
問
題
而
定
。
當
然
地
，
指
責
康
德
偏
向
歐
氏
幾
何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而
同
時
，
其
他
幾
何
學
的
發
展
已
使
到
康
德
的
立
場
不
能
站
稽
。

嚴
格
地
說
，
毫
無
保
留
地
說
康
德
啡
除
任
何
非
歐
民
空
間
之
可
能
性
，
是
太
草
率
。
例
如
，
我
們
發
覺
康

德
曾
經
如
此
地
說
:
「
偎
如
我
們
對
於
一
圖
形
有
一
概
念
，
這
一
圖
形
是
由
兩
條
直
線
所
構
成
的
，
這
一
概
念

本
身
實
在
沒
有
矛
盾
之
處
。
因
為
『
兩
慷
直
線
』
和
『
它
們
底
交
切
』
這
兩
個
概
念
並
不
包
含
對
一
『
間
形
』

(
2唱
片
。
)
的
否
定
。
〔
但
是
我
們
的
直
覺
告
訴
我
們
兩
直
線
相
交
不
可
能
構
成
一
圖
形
以
，
而
這
『
不
可
能

性
』
其
實
並
不
就
概
念
而
言
，
而
是
就
這
些
概
念
在
空
間
中
之
構
作
而
言
;
也
就
是
說
，
就
空
間
之
條
件
與
其

決
定
性
而
言
。
而
它
們
是
有
其
客
觀
實
在
性
的
，
也
就
是
說
，
它
們
應
用
於
可
能
事
物
之
上
，
因
為
它
們
先
驗

地
帶
有
一
般
經
驗
之
形
式
。
」
@
然
而
，
即
使
把
這
一
段
文
字
解
釋
為
，
非
歐
昂
的
幾
何
純
然
地
只
有
邏
輯
上

之
可
能
性
，
康
德
卻
很
清
楚
地
指
出
這
一
意
義
的
幾
何
〔
非
歐
幾
何
〕
並
不
可
以
在
直
覺
中
被
構
作
。
而
對
康

德
來
說
，
這
其
實
是
說
非
歐
幾
何
系
統
並
不
存
在
。
非
歐
氏
幾
何
或
許
是
可
想
像
的

Q
F
E
E
E
0
)，
但
這
只

是
說
，
只
純
然
地
使
用
矛
盾
律
時
，
它
的
可
能
性
不
能
被
排
除
。
但
正
如
我
們
已
指
出
，
對
康
德
來
說
，
數
學

並
不
單
純
地
建
立
於
矛
盾
律
之
上
;
它
並
非
一
分
析
性
的
而
是
一
綜
合
性
的
科
學
。
就
此
君
，
對
於
一
幾
何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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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而
言
，
可
構
作
性

(
g
D
m
R
Z
E
F
E
-
-

丹
已
是
最
關
鍵
性
的
。
而
去
說
只
有
歐
氏
幾
何
可
以
被
構
作
也
就
是
說

非
歐
氏
系
統
為
不
可
能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假
定
了
幾
何
學
本
質
上
是
構
作
性
的
，
而
非
歐
發
何
叉
可
以
被
構
作
的
話
，
則
康
德
的

幾
何
理
論
將
不
可
以
如
前
地
卓
立
和
被
接
受
。
而
如
果
非
歐
系
統
能
有
所
應
用
，
則
康
德
以
為
歐
民
空
間
之
直

覺
乃
對
象
底
可
能
性
之
普
遍
且
必
然
之
條
件
這
一
理
論
將
受
到
抗
戰
。
但
是
，
康
德
有
關
空
間
之
主
觀
性
底
理

論
是
否
可
以
被
修
正
以
適
應
後
來
的
數
學
發
展
這
一
問
題
是
我
所
不
能
隨
便
添
加
意
見
的
。
在
純
然
的
數
學
的

觀
點
下
，
這
不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問
題
，
但
在
哲
學
的
觀
點
下
，
這
問
題
卻
頗
有
重
要
性
;
但
在
這
角
度
下
，
或

許
還
會
有
另
外
一
些
可
以
否
定
康
德
有
關
時
間
空
間
之
超
驗
觀
念
性
的
理
由
。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康
德
已
把
他
底
空
間
和
時
間
理
論
證
閉
了
的
話
，
則
康
德
可
算
作
已
回
答
了
他
的

第
一
個
問
題
，
也
就
是
，
數
學
科
學
如
何
可
能
這
一
問
題
。
我
們
如
何
可
以
解
釋
我
們
確
切
地
於
數
學
中
持
有

的
先
驗
綜
合
知
識
呢
?
這
一
問
題
，
在
而
且
只
有
在
上
述
論
到
的
空
間
和
時
間
為
經
驗
地
實
在
性
而
超
驗
地
觀

念
性
的
情
況
下
才
可
以
被
解
釋
。

最
後
還
有
一
項
說
明
。
讀
者
很
可
能
覺
得
康
德
在
感
性
層
面
去
處
理
數
學
會
顯
得
奇
特
。
但
康
德
當
然
並

不
會
以
為
算
術
和
幾
何
可
以
不
藉
著
理
解
之
應
用
而
單
憑
感
覺
而
得
以
發
展
。
康
德
所
關
注
的
主
要
問
題
是
.. 

吾
人
底
心
靈
在
構
作
數
學
命
題
系
統
時
所
需
要
的
必
然
基
礎
何
在
。
而
對
康
德
來
說
，
感
性
之
先
驗
形
式
，
也

的
空
間
和
時
間
之
純
粹
直
覺
正
好
提
供
了
這
必
然
之
基
礎
。
在
康
德
的
觀
點
下
，
人
類
所
右
的
直
覺
都
是
感
性

的
，
而
如
果
數
學
要
倚
仗
於
直
覺
，
則
這
些
直
覺
也
必
須
是
感
性
的
。
因
此
，
在
以
一
切
人
類
直
覺
皆
必
然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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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感
性
直
覺
這
一
點
上
，
他
或
許
會
有
錯
誤
，
但
是
，
就
感
性
得
以
在
不
需
要
理
解
之
協
作
之
情
況
下
得
以
構

作
數
學
系
統
這
一
點
而
言
，
康
德
的
持
論
實
在
無
不
合
理
之
處
。

一一-圓圓圓‘

西洋哲學史

在
開
始
進
入
對
「
超
驗
分
析
」
之
處
理
之
際
，
我
們
不
妨
首
先
觀
察
一
個
理
論
上
的
要
點•• 

即
是
人
類
知

識
中
感
性
與
理
解
之
協
作
問
題
。

人
類
底
知
識
起
於
心
靈
(
G
O
B
E
)
中
的
兩
個
主
要
根
源
。
第
一
個
根
源
部
接
受
印
象
之
能
力
;
透
過
這

能
力
，
對
象
乃
被
給
與
於
吾
人
。
感
性
直
覺
為
吾
人
提
供
資
料
，
吾
人
此
外
再
無
其
他
途
徑
可
以
獲
得
對
象
資

料
。
人
類
第
二
個
主
要
的
知
識
根
源
即
是
透
過
概
念
去
對
資
料
作
思
考
之
能
力
。
心
靈
底
對
印
象
之
容
受
性
(

2
S
M
浮
宮
-
4
)被
稱
為
感
性
。
而
創
化
地
產
生
表
象
之
能
力
則
被
稱
為
理
解
。
而
對
象
的
知
識
的
形
成
是
要
透

過
這
兩
種
能
力
的
協
作
的
。
「
沒
有
感
性
則
無
對
象
能
被
給
與
於
吾
人
，
而
沒
有
理
解
則
無
對
象
能
被
思
考
。

沒
有
內
容
的
思
想
是
空
洞
的
;
沒
有
概
念
的
直
覺
是
瞎
的
...••• 

這
兩
個
種
能
力
之
功
能
不
能
五
相
代
替
。
理
解

不
能
作
直
覺
活
動
，
而
感
覺
亦
不
能
從
事
思
考
活
動
。
只
有
在
它
們
交
互
協
作
的
情
況
下
知
識
才
能
產
生
。
」
@

雖
然
知
識
之
產
生
需
要
假
定
兩
種
知
識
能
力
之
協
作
，
但
它
們
兩
者
聞
之
分
別
卻
是
不
容
忽
視
的
。
所
以

我
們
一
方
面
分
辨
出
感
性
及
其
律
則
，
而
另
一
方
面
分
辨
出
理
解
及
其
律
則
。
以
上
我
們
已
經
處
理
過
感
性
底

律
則
之
科
學
。
而
現
在
我
們
便
要
轉
注
於
理
解
底
律
則
之
科
學
了
，
而
這
也
就
是
「
邏
輯
」
。

然
而
，
我
們
這
襄
所
涉
及
到
的
邏
輯
等
並
非
是
形
式
邏
輯
，
蓋
形
式
邏
輯
只
關
心
思
想
之
形
式
而
無
視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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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內
容
，
也
無
現
於
思
想
所
能
思
考
之
對
象
之
分
別
。
@
我
們
所
要
處
理
的
就
是
康
德
所
謂
的
「
超
驗
邏
輯
」
。

然
而
超
驗
邏
輯
並
不
是
要
取
代
傳
統
之
形
式
邏
輯
這
一
門
康
德
簡
單
地
認
可
的
學
問
。
超
驗
邏
輯
乃
是
一
門
新

引
進
的
科
學
。
有
如
純
粹
形
式
邏
輯
一
艘
，
超
驗
邏
輯
亦
處
理
思
想
之
先
驗
原
則
，
但
於
後
者
與
前
者
的
主
要

分
別
在
於
其
不
抽
離
知
識
之
內
容
，
也
即
說
，
不
抽
離
知
識
與
其
對
象
之
關
係
。
因
為
超
驗
邏
輯
所
關
注
的
，

是
理
解
之
先
驗
概
念
與
原
則
，
乃
至
它
們
於
對
象
之
運
用
;
當
然
，
這
並
不
是
指
它
們
於
特
定
的
這
個
或
那
個

對
象
之
運
用
，
而
是
指
它
們
於
對
象
一
般
之
運
用
。
換
言
之
，
超
驗
邏
輯
所
以
關
心
對
象
之
先
驗
知
識
，
乃
因

為
這
是
理
解
之
工
作
。
我
們
已
處
理
過
的
超
驗
感
性
論
所
探
討
的
，
是
感
性
之
純
粹
形
式
，
而
這
些
形
式
是
對

象
得
以
於
感
性
直
覺
中
被
給
與
於
吾
人
的
必
要
的
先
驗
條
件
。
而
超
驗
邏
輯
所
探
討
的
，
則
是
理
解
的
純
粹
概

念
和
原
則
，
而
這
點
先
驗
概
念
和
原
則
乃
是
對
象
(
也
是
說
，
感
性
直
覺
資
料
)
得
以
被
思
想
之
必
要
條
件
。

我
們
可
以
作
如
下
了
解
.• 

康
德
有
一
信
念
，
認
為
現
象
之
雜
多
乃
係
被
理
解
中
的
一
些
先
驗
概
念
所
綜
合

的
。
因
果
性
便
是
其
中
的
一
個
。
因
此
便
客
觀
地
有
對
這
些
概
念
和
建
基
於
它
們
之
上
的
原
則
作
一
系
統
性
的

探
討
的
餘
地
了
。
在
進
行
這
一
項
探
討
的
過
程
中
，
我
們
將
能
發
現
人
類
理
解
對
現
象
作
必
然
性
的
綜
合
而
使

知
識
可
能
的
途
徑
。

經
驗
邏
輯
的
第
二
部
份
，
也
郎
「
超
驗
辯
證
論
」
(
白
g
E
S

兮
旦
旦
旦
旦

O
C
H
-
0
)

，
主
要
討
論
這
些
先
驗
概

念
和
原
則
底
誤
用
和
它
們
的
不
合
法
的
拓
展
，
這
襄
所
謂
不
合
法
的
拓
展
是
指
自
被
給
與
是
感
性
直
覺
的
對
象

到
事
物
一
根
(
岳
宮"
m
z
m
o
s
s
-
)
，
包
括
一
些
不
能
作
為
嚴
格
意
義
的
對
象
被
給
與
於
吾
人
的
事
物
。
然
而

這
一
兩
個
問
題
我
們
要
留
待
下
一
章
才
能
作
出
處
理
。
現
在
，
我
們
先
要
處
理
超
驗
邏
輯
的
第
一
部
份
，
也
師
「
超
驗

.327.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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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
。
而
我
們
的
第
一
項
任
務
便
是
要
確
立
理
解
之
先
驗
概
念
(
概
念
分
析
，
〉
E

芯
片
古
。
可
們
。
口
的
。
可
冉
的
)
。

但
是
我
們
要
如
何
達
成
這
一
項
任
務
呢
?
顯
然
地
，
我
們
並
不
需
要
列
出
所
有
概
念
之
總
衰
，
然
後
才

再
自
那
後
驗
地
或
經
驗
地
自
經
驗
抽
象
出
來
的
概
念
中
分
離
出
一
些
先
驗
的
概
念
。
即
使
這
技
術
上
是
可
能
，

我
們
仍
需
要
有
一
能
分
辨
先
驗
概
念
與
經
驗
概
念
之
標
準
或
方
法
。
而
倘
若
我
們
確
能
擁
有
一
得
以
確
定
思
概

念
中
孰
為
純
粹
先
驗
的
方
法
的
話
，
則
這
一
方
法
的
應
用
便
會
使
我
們
免
於
構
作
一
概
念
之
總
表
的
瑣
碎
與
麻

煩
。
於
是
問
題
乃
成
為
，
到
底
是
否
有
一
可
以
直
接
且
系
統
的
確
定
理
解
之
先
驗
概
念
之
方
法
。
我
們
需
要

的
，
是
一
個
原
則
，
或
如
康
德
所
說
，
一
個
能
移
使
我
們
發
見
這
些
概
念
的
「
超
驗
的
線
索
」
(
H
E
S
S
E


O
D
E
-旦
回
0
.
F
E
R
O已
。
口
)

此
一
「
線
索
」
康
德
認
為
可
在
判
斷
之
能
力
中
發
見
，
對
他
來
說
，
判
斷
能
力
也
即
與
思
想
能
力
同
一
。

「
我
們
可
以
把
理
解
所
有
的
運
作
化
約
為
判
斷
，
因
此
理
解
可
以
被
親
為
判
斷
之
能
力
。
因
為
如
上
面
所
述
，

理
解
實
在
就
是
思
想
能
力
」
。
@
然
而
，
什
麼
是
一
判
斷
?
從
事
判
斷
，
也
即
是
從
事
思
考
，
是
透
過
概
念
將

不
同
的
表
象
統
一
為
一
知
識
。
@
因
此
，
在
判
斷
中
，
表
象
為
概
念
所
綜
合
。
現
在
，
如
果
我
們
把
判
斷
視
為

特
殊
判
斷
的
話
，
則
我
們
當
然
無
法
估
計
可
能
的
判
斷
的
數
量
。
但
是
我
們
卻
可
以
確
定
判
斷
的
可
能
方
式
之

數
量
。
也
即
是
說
，
我
們
可
以
依
照
判
斷
之
形
式
，
確
定
判
斷
底
邏
輯
基
式
Q
a
z
o
-
G
M
M
O
C

之
數
量
。
而
依

康
德
之
意
見
，
邏
輯
學
者
實
在
已
經
從
事
了
這
一
工
作
。
只
是
他
們
並
沒
有
進
一
步
追
問
因
何
只
有
這
些
判
斷

的
成
為
可
能
。
然
而
，
正
好
在
這
一
問
題
上
，
我
們
可
以
找
到
我
們
所
需
要
的
「
超
驗
線
索
」
。
因
為
每
一
個

判
斷
之
形
式
是
由
一
個
先
驗
概
念
所
決
定
。
因
此
，
為
了
要
發
見
理
解
的
純
粹
先
驗
概
念
之
系
衰
，
我
們
只
須

西詳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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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觀
察
判
斷
的
可
能
邏
輯
基
式
之
系
表
即
可
。

我
們
或
可
以
這
樣
地
作
了
解
.• 

理
解
並
不
從
事
直
覺
，
它
只
從
事
判
斷
。
而
從
事
判
斷
也
即
是
從
事
綜

合
。
這
里
，
我
們
發
覺
有
一
定
的
基
本
的
綜
合
芳
式
(
或
如
康
德
所
稱
，
判
斷
中
的
統
一
功
用
)
，
這
些
基
本

的
綜
合
方
式
顯
示
於
判
斷
的
可
能
邏
輯
基
式
或
方
式
之
中
。
而
它
們
顯
示
了
作
為
一
統
一
綜
合
能
力
的
理
解
底

先
驗
結
構
。
如
是
地
，
我
們
得
以
發
現
理
解
之
各
種
基
本
綜
合
功
用
。
「
理
解
的
所
有
功
用
如
是
地
可
以
都
極

發
現
，
如
果
我
們
能
完
整
地
顯
示
出
判
斷
之
中
統
一
性
之
各
種
功
用
。
而
在
以
下
一
個
段
落
中
，
我
們
將
會
指

出
，
這
一
工
作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完
成
。
」
@

直
到
目
前
為
止
，
我
們
一
直
談
及
所
謂
理
解
的
純
粹
或
先
驗
的
概
念
。
而
康
德
亦
把
它
們
稱
為
範
疇
(

g
g

個
月
5
)
而
這
可
能
是
一
較
為
妥
善
的
用
語
。
理
解
，
作
為
一
統
一
的
或
綜
合
的
或
判
斷
的
能
力
，
擁
有

一
先
驗
的
範
疇
結
構
。
這
也
是
說
，
如
是
地
結
構
的
理
解
，
必
然
地
依
價
某
一
定
的
基
本
方
式
去
綜
合
表
象
。

這
些
方
式
師
就
是
一
些
基
本
的
範
疇
。
沒
有
這
些
綜
合
，
則
對
象
之
知
識
根
本
不
可
能
。
因
此
，
理
解
之
範
疇

乃
是
知
識
之
先
驗
條
件
。
也
就
是
說
，
它
們
是
能
被
思
考
之
對
象
底
可
能
性
之
先
驗
條
件
。
而
倘
若
沒
有
被
思

考
的
話
，
對
象
嚴
格
地
說
還
不
能
稱
作
已
被
認
知
。
因
為
，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感
性
與
理
解
在
產
生
知
識

時
五
相
合
作
，
雖
然
它
們
的
功
用
各
異
，
且
可
以
分
別
處
理
。

現
在
我
們
可
以
列
舉
康
德
有
關
判
斷
基
式
或
判
斷
之
各
種
邏
輯
功
用
的
系
表
了
。
為
了
方
便
起
見
，
我
同

時
列
出
他
的
範
疇
系
衰
。
整
個
格
局
將
顯
示
那
一
個
範
疇
對
應
於
，
或
假
定
地
能
對
應
於
那
一
個
邏
輯
功
用
。

判
斷
表
和
範
疇
表
都
載
於
〈
概
念
分
析
V

的
第
一
章
之
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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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聲
間
說
範
疇
表
並
不
如
亞
里
斯
多
德
底
範
疇
表
一
樣
的
零
亂
地
湊
成
的
，
而
是
依
接
一
原
則
作
系
統

地
運
用
得
到
的
。
如
是
地
，
它
福
攝
了
理
解
所
有
的
基
本
純
粹
概
念
或
範
疇
。
誠
然
，
在
範
疇
之
外
，
尚
有
一

些
理
解
的
純
粹
概
念
，
而
它
們
卻
是
導
生
的
(
先
驗
地
)
和
補
克
性
的
。
康
德
提
議
把
它
們
稱
為
導
生
概
念

(
譯o
a
s
z
2
)
，
以
與
範
疇

q
g
o
a
-
S
B
O
E
S區分
。
然
而
康
德
並
不
著
手
去
把
它
們
驢
列
，
也
就
是

說
，
康
德
並
不
打
算
整
理
出
理
解
的
原
本
的
和
導
生
的
先
驗
概
念
。
要
達
成
他
的
目
的
，
只
要
為
原
本
的
概
念

或
範
疇
作
整
理
便
已
足
移
了
。

然
而
，
康
德
似
乎
在
自
以
為
已
能
列
舉
出
一
完
整
之
範
疇
表
一
點
而
言
，
表
現
得
太
樂
觀
了
。
因
為
很
顯

然
，
康
德
用
以
判
定
各
範
疇
之
原
則
，
是
建
立
在
對
判
斷
的
一
定
君
法
之
上
的
，
而
這
些
君
法
是
取
自
他
當
時

的
邏
輯
學
的
。
因
此
，
康
德
的
後
人
實
在
有
修
改
其
範
疇
表
之
權
利
，
即
使
他
們
接
受
有
關
先
驗
範
疇
的
一
般

性
觀
念
。

或
許
值
得
一
提
的
，
依
康
德
之
見
，
每
一
範
疇
三
組
合
中
的
第
三
項
都
出
自
第
二
第
三
個
範
疇
之
結
合
。

因
此
，
全
體
性
其
實
是
殊
多
性
被
了
解
為
統
一
性
;
限
定
為
實
在
與
否
定
的
結
合
;
團
體
則
是
一
實
體
與
另

一
實
體
於
因
果
性
上
的
交
五
決
定
與
被
決
定
;
而
必
然
性
乃
係
透
過
存
在
之
可
能
性
被
給
與
之
存
在
。
@
上

面
這
些
對
三
組
合
形
格
之
分
析
瞬
君
位
乎
與
當
下
之
問
題
無
大
關
涉
;
但
如
果
我
們
注
祖
後
來
黑
格
爾
哲
學
中

正
、
反
、
A
戶
口
這
三
二
組
合
模
式
之
發
展
之
重
要
性
的
話
，
則
康
德
就
這
問
題
的
處
理
便
很
值
得
我
們
去
留
意

.331.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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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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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
攘
康
德
，
理
解
之
先
驗
範
疇
數
凡
十
二
。
但
是
它
們
如
何
可
以
合
法
地
被
運
用
於
現
象
之
綜
合
之
上

呢
?
它
們
於
對
象
之
應
用
之
合
法
性
何
在
?
這
一
個
問
題
並
不
出
現
於
感
性
先
驗
形
式
底
應
用
之
上
。
因
為
，

正
如
我
們
已
君
清
楚
一
樣
，
除
非
一
些
無
決
定
性
的
感
覺
資
料
服
膺
於
空
間
和
時
間
之
形
式
之
下
，
否
則
對
象

壓
根
見
不
能
被
給
與
於
我
們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仍
要
查
問
如
何
可
以
合
法
把
感
性
形
式
應
用
於
對
象
之
上
的

話
，
則
這
個
問
題
還
是
愚
昧
的
。
因
為
這
些
形
式
本
就
是
對
象
之
所
以
能
否
存
在
之
必
然
條
件
。
但
在
有
關
理

解
範
疇
一
面
君
，
情
況
便
有
所
不
同
了
。
對
象
是
原
本
地
已
經
兵
在
，
也
是
說
對
象
是
已
經
被
給
與
於
感
性
直

覺
之
中
。
然
則
難
道
理
解
範
疇
應
用
於
現
象
之
上
時
，
不
可
能
會
歪
曲
了
乃
至
於
誤
解
了
它
們
嗎
?
現
在
我
們

便
要
證
閉
如
上
述
的
範
疇
之
應
用
是
合
法
的
。

對
範
疇
的
合
法
性
所
作
的
提
供
，
康
德
把
它
稱
為
範
疇
之
超
驗
推
述
。
推
述
(
a
a
s丘
。
也
)
一
辭
很
容
易

被
誤
解
。
它
可
能
意
指
著
要
對
範
庸
作
一
系
統
性
之
發
現
，
而
這
一
工
作
都
是
已
經
完
成
的
了
。
〔
譯
者
按

.• 

巳
o
a
E
t
s

一
辭
本
實
在
亦
有
「
車
就
此
發
見
」
之
意
義
，
而
這
一
工
作
於
第
一
u批
判
「
概
念
分
析
」
的
第
一

幸
「
理
解
一
般
的
所
有
純
粹
概
念
底
發
見
之
線
索
」
卸
已
經
完
成
了
。
這
一
篇
章
具
有
發
見
或
確
立
範
疇
束

之
意
義
，
庫
德
進
偶
而
稱
這
一
工
作
為
一
「
形
上
之
推
述
」
(
呂
立

3
5
位
的
已
兮
兮
的
立

8
)

以
與
「
概
念
分

析
」
第
二
章
「
理
解
純
粹
概
念
之
推
述
」
中
所
論
的
「
超
驗
推
述
」
作
分
別
。
康
德
「
形
上
推
述
」
與
「
超
驗

推
述
」
之
分
別
參
見
第
一
抗
判
且
這
。
〕
而
在
目
下
這
一
場
合
里
，
推
述
是
「
合
法
化
」
C
己
的
神
戶
口
的
丘
吉
口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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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這
一
點
康
德
自
己
亦
解
釋
得
很
興
白
了
。
康
德
「
超
驗
」
一
辭
之
意
義
在
與
「
經
驗
」
一
辭
對
照
之
下
，

其
意
義
最
能
朗
現
。
康
德
並
不
在
乎
於
證
立
範
疇
能
合
法
地
和
有
成
故
地
應
用
於
這
個
或
那
個
經
驗
科
學
領
域

之
中
。
康
德
要
為
範
疇
證
立
的
，
是
它
們
能
先
驗
地
應
用
於
一
切
經
驗
之
上
而
作
為
它
們
的
先
驗
條
件
。
因
此

康
德
可
以
說
，
超
驗
推
述
的
全
部
目
的
在
於
證
立
理
解
之
先
驗
概
念
或
範
疇
為
經
驗
底
可
能
性
之
先
驗
條
件
。

這
一
問
題
，
我
們
可
進
一
步
如
下
確
定
。
空
悶
和
時
間
固
都
是
經
驗
之
先
驗
條
件
。
但
它
們
乃
是
對
象
得

以
被
給
與
吾
人
的
必
要
條
件
。
而
超
驗
推
述
的
主
要
任
務
乃
是
要
顯
示
出
，
範
疇
乃
是
要
被
〔
吾
人
〕
思
考
的

對
象
所
必
頌
的
先
驗
條
件
。
換
言
之
，
所
謂
要
證
立
範
疇
於
對
象
之
應
用
為
合
法
，
就
是
要
顯
示
出
，
除
非
透

過
理
解
範
疇
的
綜
合
作
用
，
否
則
對
象
根
本
無
法
被
思
考
。
而
因
為
對
象
之
被
思
考
乃
是
對
象
之
被
認
知
所

必
鎮
假
定
的
，
因
此
，
去
顯
示
對
象
無
範
疇
不
足
以
被
思
考
也
即
就
是
要
顯
示
對
象
無
範
疇
不
足
以
被
認
知

了
。
而
證
立
了
這
一
點
，
也
即
就
是
證
立
了
範
疇
底
運
用
之
合
法
性
;
也
就
是
說
，
範
疇
右
其
「
客
觀
有
教

.333. 第十二章

性
」

這
一
串
思
路
清
楚
地
關
涉
到
康
德
底
哥
白
尼
式
的
扭
轉
。
範
疇
之
合
法
應
用
將
設
法
被
證
立
，
假
如
我
們

認
為
心
靈
必
要
服
膺
於
對
象
的
話
。
但
如
果
要
被
認
知
之
對
象
必
氯
要
服
膺
於
心
靈
，
也
即
是
說
，
如
果
它
們

必
讀
依
循
於
理
解
範
疇
方
能
成
為
完
整
意
義
的
對
象
的
話
，
則
範
疇
之
應
用
便
〔
當
下
被
證
立
〕
而
無
待
進
一

步
的
合
理
化
了
。

康
德
底
超
驗
推
述
之
論
證
著
實
不
容
易
懂
。
但
在
論
證
過
程
中
，
他
引
進
了
一
個
重
要
觀
念
;
這
里
我
們

讀
對
這
觀
念
稍
為
簡
要
論
述
，
雖
然
我
們
很
可
能
涉
及
將
康
德
底
理
路
簡
化
的
危
險
。
在
這
一
論
述
的
嘗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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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我
只
能
處
理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V
第
二
踐
中
的
超
驗
推
述
所
具
載
者
，
當
然
我
們
要
證
興
這
與
第
一
段
所

具
載
者
有
一
定
之
差
異
。

所
謂
一
知
識
對
象
，
康
德
把
它
界
定
為
「
在
其
概
念
中
一
被
給
與
之
直
覺
之
雜
多
得
以
被
統
一
。
沒
有
綜

合
，
便
將
不
會
有
知
識
對
象
。
一
個
所
謂
的
純
然
的
沒
有
連
結
的
表
象
的
流
是
不
能
稱
得
上
為
知
識
的
。
這

里
，
綜
合
是
理
解
之
工
作
，
「
一
雜
多
之
連
結
(
〈O
H
V
E
E
品
和

g

￡
呂
立
戶
。
乃
是
康
德
常
用
的
術
語
)
永

理
不
可
以
自
感
性
被
給
與
於
吾
人•••• 

，
因
為
這
是
表
象
能
力
之
創
化
性
之
活
動
。
而
我
們
得
把
這
一
能
力
稱
為

解
，
以
別
於
感
性
。
一
切
連
結
，
無
論
其
為
自
覺
者
抑
為
不
自
覺
者
，
也
無
論
其
為
直
覺
雜
多
之
連
結
抑
為
幾

個
概
念
聞
之
連
結••.••. 

都
不
外
是
理
解
之
一
活
動
。
這
一
活
動
，
我
們
一
般
稱
之
為
綜
合
兮
百
H
E
m
-
m
)
@
。

除
卻
雜
多
及
其
結
合
這
兩
概
念
之
外
，
連
結
或
連
接
這
觀
念
還
帶
有
另
外
一
成
素
。
這
即
是
對
雜
多
統
一

性
之
表
象
。
如
是
君
來
，
連
結
可
以
被
描
述
為
「
雜
多
底
綜
合
統
一
性
之
表
象
」
@
。

康
德
這
襄
所
指
的
，
並
不
是
範
疇
表
中
具
列
的
「
統
一
性
」
這
一
先
驗
概
念
或
範
疇
。
康
德
並
不
是
說
一

切
連
結
皆
牽
涉
及
這
一
個
範
疇
之
應
用
。
因
為
任
何
範
疇
之
應
用
，
無
論
是
「
統
一
性
」
抑
或
是
其
他
的
範

疇
，
都
得
假
定
康
德
這
襄
所
講
的
統
一
性
〔
譯
按
:
即
進
結
性
或
綜
合
連
結
性
意
義
之
統
一
性
〕
。
然
則
康
德

到
底
指
的
是
什
麼
?
他
所
指
的
，
是
關
涉
到
一
知
覺
中
和
思
想
中
的
主
體
的
統
一
性
。
對
象
截
然
是
透
過
範
疇

時
被
思
想
，
但
若
無
這
一
統
一
性
，
對
象
是
不
能
被
思
想
的
。
換
言
之
，
除
非
在
意
識
之
統
一
性
(
5
5
皂

白
。
單
位
。
但
呂
g
m
)
之
內
，
否
則
理
解
之
綜
合
活
動
是
不
可
能
的
。

這
也
表
示
，
直
覺
或
知
覺
之
雜
多
將
不
能
被
思
考
和
將
不
能
成
為
知
識
對
象
，
除
非
知
覺
和
思
想
被
統
一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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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一
主
體
之
下
，
而
〔
這
主
體
〕
的
自
我
意
識
能
的
眼
伴
隨
一
切
表
象
。
康
德
要
表
明
這
一
意
思
，
乃
指
出
，
「

我
思
」
必
領
能
移
伴
隨
一
主
體
的
所
有
表
象
。
我
並
不
需
要
每
一
時
刻
都
自
覺
到
知
覺
和
思
想
乃
屬
於
我
的
，

但
沒
有
這
一
種
自
覺
之
可
能
性
的
話
，
則
直
覺
雜
多
將
無
法
得
到
統
一
•• 

那
就
是
說
，
將
沒
有
連
結
是
可
能

的
。
「
我
思
必
氯
能
移
伴
隨
我
所
有
的
表
象
。
否
則
的
話
，
將
可
能
會
有
一
內
容
一
方
面
被
我
們
表
象
，
而
卻

又
根
本
不
能
被
思
想
。
而
這
正
等
於
說
，
這
一
表
象
會
變
成
對
我
們
言
為
不
可
能
或
最
低
限
度
的
是
一
非
有

..• 

••• 

因
此
所
有
直
覺
雜
多
與
我
思
有
一
必
然
之
關
係
，
此
一
我
思
是
在
這
雜
多
出
現
的
主
體
中
的
。
」
@
說
我
們

自
己
擁
有
任
何
觀
念
都
是
荒
謬
的
，
除
非
自
覺
與
之
隨
伴
。
同
樣
地
，
說
知
覺
之
雜
多
被
思
考
也
是
荒
謬
的
，

除
非
同
一
個
意
識
能
隨
伴
整
個
知
覺
和
思
考
過
程
。

這
一
個
主
體
與
直
覺
雜
多
之
關
係
(
也
是
說
「
我
思
」
必
能
隨
伴
一
切
這
一
一
開
係
)
康
德
稱
之
為
「
純
粹

統
覺
」
，
以
與
經
驗
之
統
覺
為
別
，
經
驗
之
統
覺
乃
是
把
某
一
心
靈
狀
況
親
為
屬
於
我
的
這
一
經
驗
的
或
偶
然

的
意
識
兮
諾
貝
g
o

間
的
)
。
伴
隨
各
種
表
象
的
經
驗
意
識
是
零
亂
的
。
在
某
一
時
刻
，
我
行
使
一
自
我
意
識
之
經

驗
行
為
以
隨
伴
某
一
被
給
與
之
表
象
。
在
另
一
時
刻
，
我
叉
卻
不
從
事
這
一
行
為
。
於
是
，
經
驗
之
意
識
，
正

如
它
所
隨
伴
之
表
象
一
般
，
是
不
統
一
的
。
但
是
一
個
能
隨
伴
一
切
表
象
的
同
一
的
「
我
思
」
底
可
能
性
卻
是

經
驗
的
值
常
的
條
件
。
而
它
假
定
了
一
超
驗
的
(
而
非
經
驗
的
)
自
我
意
識
之
統
一
性
，
這
一
自
我
意
識
並
不

作
為
一
對
象
地
被
給
與
我
們
，
卻
是
任
何
對
象
能
成
為
屬
於
「
我
」
的
對
象
的
必
要
的
基
本
的
條
件
。
除
非
直

覺
之
雜
多
如
實
地
能
被
提
交
給
統
覺
之
統
一
性
，
否
則
將
便
不
會
有
經
驗
和
知
識
。
或
者
較
主
觀
地
說
，
將
便

不
會
有
對
象
。

.335.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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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然
，
康
德
並
不
意
指
我
們
先
要
自
覺
到
自
己
為
一
主
體
才
能
移
從
事
任
何
綜
合
活
動
。
我
實
在
不
要
對

一
個
值
常
地
自
我
同
一
之
主
體
有
一
先
在
之
意
識
。
我
只
在
關
涉
一
些
被
給
與
者
的
行
為
中
才
自
覺
到
它
們
是

屬
於
我
的
。
對
自
我
之
意
識
和
對
認
知
對
象
之
意
識
是
如
此
密
切
地
在
自
我
之
中
融
合
，
因
此
對
自
我
之
意
識

並
不
是
一
些
時
間
上
先
在
的
經
驗
。
同
時
，
統
覺
之
統
一
性
(
這
即
是
說
，
「
我
思
」
必
讀
能
移
隨
伴
我
的
所

有
表
象
)
和
意
識
的
趨
驗
統
一
性
乃
是
經
驗
的
先
驗
條
件
。
沒
有
關
連
便
沒
有
經
驗
。
而
關
連
必
讀
有
統
覺
之

統
一
性
。

在
談
及
意
識
之
統
一
性
或
知
覺
與
思
想
於
一
主
體
中
之
統
一
佳
時
，
康
德
似
乎
在
說
一
些
很
顯
而
易
見
的

事
一
樣
。
但
是
，
這
樣
的
話
，
這
一
個
顯
見
的
事
實
被
一
些
人
忽
略
了
，
這
些
人
忘
記
了
主
體
作
為
主
體
的
意

義
，
而
注
目
於
一
經
驗
之
自
我
作
為
一
對
象
，
他
們
甚
至
以
為
可
以
合
法
地
把
自
我
化
約
為
一
系
列
的
心
理
事

件
，
文
或
把
自
我
描
述
為
一
邏
輯
之
構
作
，
也
是
說
，
這
些
事
件
之
集
合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到
這
些
現
象
論
者

的
話
，
則
康
德
顯
然
在
指
出
了
一
個
要
點
。

然
而
，
這
一
切
與
對
範
疇
底
運
用
的
合
理
化
有
何
關
係
呢
?
答
案
可
以
簡
單
地
陳
述
如
下
。
沒
有
對
象
經

驗
或
沒
有
對
象
知
識
是
可
能
的
，
除
非
直
覺
之
雜
多
被
關
連
於
一
自
我
意
識
之
中
。
然
而
所
有
綜
合
皆
出
於
理

解
，
因
此
表
象
之
雜
多
是
被
理
解
納
入
統
覺
之
統
一
性
中
的
。
然
而
，
理
解
是
透
過
其
先
驗
範
疇
進
行
綜
合
作

用
的
。
如
是
沒
有
對
象
經
驗
或
對
象
知
識
為
可
能
，
除
非
透
過
範
疇
的
運
用
。
經
驗
世
界
是
透
過
知
覺
與
思
考

之
協
作
，
也
即
透
過
感
性
先
驗
形
式
和
理
解
範
疇
之
協
同
運
作
而
成
就
的
，
由
是
，
範
疇
指
涉
對
象
，
也
即
有

客
觀
之
指
涉
，
因
為
一
切
對
象
之
作
為
對
象
，
必
須
服
膺
於
它
們
之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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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不
妨
徵
引
康
德
自
己
的
陳
述
:
「
在
一
感
性
直
覺
中
被
給
與
之
雜
多
必
然
地
遵
從
於
統
覺
的
原
始
的

綜
合
統
一
性
。
只
有
這
樣
直
覺
的
統
一
性
方
為
可
能
。
然
而
，
理
解
之
運
作
其
實
是
判
斷
之
邏
輯
功
能
，
透
過

這
一
運
作
一
些
被
給
與
的
表
象
(
無
論
是
直
覺
抑
或
是
概
念
)
底
雜
多
被
納
入
一
統
覺
之
下
。
如
此
，
所
有
於

一
經
驗
直
覺
中
被
給
與
之
雜
多
，
將
因
應
於
一
種
判
斷
的
邏
輯
功
能
被
決
定
，
透
過
這
一
功
能
，
雜
多
被
納
入

一
意
識
之
中
。
而
所
謂
範
疇
實
在
不
外
是
這
些
判
斷
之
功
能
，
因
為
一
被
給
與
之
直
覺
底
雜
多
必
因
應
於
它
們

被
決
定
。
因
此
，
一
被
給
與
之
直
覺
底
雜
多
必
然
地
服
從
於
範
疇
。
」
@
此
外
康
德
文
指
稱
.• 

「
在
一
直
覺
當

中
的
一
項
我
稱
之
為
屬
於
我
的
雜
多
，
是
透
過
理
解
之
綜
合
而
被
構
想
為
必
然
地
純
屬
於
自
我
意
識
之
統
一
性

的
。
而
這
一
項
構
想
透
過
範
疇
而
產
生
。
」
@

康德伺:科學知識

五然
而
，
我
們
馬
上
面
臨
另
一
問
題
。
吾
人
一
芳
面
有
直
覺
雜
多
與
料
，
而
另
一
面
文
有
眾
多
的
範
疇
。
到

底
如
何
決
定
那
一
範
疇
或
那
些
範
疇
被
應
用
呢
?
我
們
需
要
一
些
連
結
的
樞
紐
。
感
性
直
覺
與
料
與
範
疇
之
間

必
氮
存
在
一
些
比
例
或
同
質
性
妥
。
目
。
開g
o
E
明
)
，
如
果
前
者
要
被
納
入
與
使
服
從
於
後
者
的
話
。
然
而
，

「
理
解
之
純
粹
概
念
與
經
驗
直
覺
比
較
之
下
卻
顯
得
是
異
質
的
(
或
與
感
性
直
覺
一
般
比
較
之
下
)
，
而
它
們

〔
範
疇
〕
絕
不
可
能
於
直
覺
中
被
發
現
。
這
樣
的
話
，
直
覺
之
被
納
入
範
疇
之
下
是
如
何
可
能
的
?
隨
之
而
起

的
是
，
範
疇
如
何
可
以
被
應
用
到
現
象
之
上
?
」
@
這
就
是
我
們
當
下
要
面
對
的
問
題
。

為
了
要
解
決
這
一
問
題
，
康
德
乃
求
援
於
想
像
力
(
開
戶
口σ
E
S

∞
的
官
民
品
。
想
像
力
在
這
襄
被
了
解
為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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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與
感
性
的
一
中
介
能
力
。
想
像
力
被
指
為
間
式

(
m
n
v
o
B
R
S
之
產
生
者
與
保
有
者
。
普
遍
地
說
，
一
圖
式

乃
是
產
生
意
象

(
5
品

2
)
的
一
律
則
或
一
程
序

Q
S
S
已
Z
H
0
)，這
一
圖
式
程
序
把
範
疇
圖
式
化
或
規
定
，

使
範
疇
能
應
用
於
現
象
。
圖
式
自
身
並
非
一
意
象
，
但
卻
是
構
成
意
象
的
一
個
普
遍
性
程
序
。
「
想
像
力
為
一

個
概
念
〔
按•• 

指
範
疇
〕
提
供
其
意
象
的
一
個
普
遍
性
程
序
，
我
把
它
稱
之
為
此
一
概
念
之
圖
式
」
@
因
為
國

式
為
普
遍
故
，
它
與
概
念
有
一
定
之
親
和
性
;
因
為
意
像
為
特
殊
，
它
乃
與
直
覺
雜
多
有
一
定
之
親
和
性
。
如

此
，
想
像
力
乃
可
以
作
為
理
解
概
念
與
直
覺
雜
多
間
之
中
介
。

誠
然
，
康
德
並
非
第
一
個
強
調
意
像
之
中
介
功
能
的
哲
學
家
。
例
如
中
世
紀
之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便
曾
經

強
調
過
意
象
具
備
如
此
的
一
種
中
介
功
能
。
然
而
康
德
哲
學
就
這
一
問
題
之
進
路
很
興
顯
地
且
必
然
地
與
中
世

紀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之
進
路
有
異
。
對
後
者
而
言
，
意
象
乃
是
感
官
層
次
的
一
些
活
動
之
結
果
，
這
些
結
果
將

會
作
為
知
性
抽
象
活
動
之
一
基
礎
。
然
而
，
對
康
德
來
說
，
意
象
乃
是
想
像
力
依
攘
自
己
產
生
之
圖
式
之
規
律

而
自
發
的
結
果
。
我
們
絕
不
能
忘
記
，
對
康
德
來
說
，
對
象
必
須
服
膺
於
心
靈
，
而
非
前
後
倒
置
。

為
了
要
表
達
他
心
中
之
論
點
，
康
德
自
數
學
中
舉
出
一
兩
個
例
子
。
例
如
，
為
了
要
獲
得5
這
一
數
字
之

意
象
，
我
們
可
以
依
次
排
列
出
五
個
點
....•. 

但
是
5

這
一
圖
式
本
身
卻
並
不
等
於
這
一
意
象
或
其
它
意
象
;
所

謂
圖
式
實
在
是
一
方
法
之
表
象
，
而
我
們
當
可
構
想
，
依
攘
於
此
一
方
法
我
們
得
以
從
一
特
定
的
概
念
變
生
出

一
意
象
。
如
實
地
，
一
圖
型
使
到
概
念
與
現
象
雜
多
被
關
聯
。
也
即
是
說
，
它
容
許
概
念
應
用
於
現
象
之
上
。

康
德
此
外
亦
舉
出
非
數
學
的
例
子
。
骰
定
有
一
「
狗
」
概
念
，
這
一
概
念
之
圖
式
乃
是
一
項
律
則
，
是
一
項
提

供
出
一
表
象
的
規
律
，
在
使
這
一
概
念
應
用
到
某
一
特
殊
之
動
物
時
，
這
一
表
象
是
必
賓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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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種
說
法
可
能
會
導
生
許
多
誤
解
。
因
為
這
襄
我
們
主
要
並
不
在
處
理
數
學
性
概
念
，
也
絕
非
要
處
理

有
如
狗
一
樣
的
經
驗
的
或
後
驗
的
觀
念
，
我
們
所
要
處
理
的
，
是
理
解
之
純
粹
概
念
。
我
們
所
要
處
理
的
，
並

非
一
些
我
們
可
隨
意
選
擇
或
更
動
的
產
生
意
象
之
圖
式
或
規
律
，
而
是
一
些
超
驗
的
圖
式
，
這
些
圖
式
先
驗
地

決
定
一
範
疇
之
能
應
用
於
任
何
雜
多
之
上
的
條
件
。
康
德
所
舉
出
的
數
學
上
的
及
後
驗
地
出
自
知
覺
與
料
之
例

子
，
只
是
為
了
要
導
引
出
圖
式
的
一
放
性
概
念
。

範
疇
之
超
驗
圖
式
決
定
了
範
疇
能
移
應
用
於
現
象
之
條
件
。
對
康
德
來
說
，
這
實
即
是
要
決
定
一
範
疇
應

用
於
現
象
時
所
需
之
時
間
性
條
件

(
g
B
M芯片
已
8

且
在
自
品
。
因
為
所
有
現
象
(
這
當
然
包
括
了
經
驗
之
自

我
)
之
唯
一
共
通
性
就
是
它
們
都
處
於
時
間
之
中
。
因
此
康
德
乃
說
:
「
圖
式
不
外
乎
是
依
攘
律
則
而
產
生
之

先
驗
時
間
決
定
」
o
@
時
間
乃
是
所
有
表
象
間
底
連
結
或
聯
繫
之
形
式
慷
件
。
而
時
間
之
超
驗
決
定
是
想
像
力

之
產
品
，
而
這
一
時
間
之
超
驗
決
定
如
實
地
在
範
疇
和
現
象
兩
個
陣
營
中
都
有
它
的
立
足
點
。
就
其
為
普
通
且

依
據
一
先
驗
律
則
而
言
，
它
〔
譯
者
按
•• 

指
「
時
間
之
超
驗
決
定
」
也
卸
指
「
圖
式
程
序
」
〕
是
與
範
疇
同
質

的
(
它
本
來
就
是
範
疇
之
間
式
)
。
就
時
間
被
它
涵
於
每
一
雜
多
之
經
驗
表
象
而
言
，
它
是
與
現
象
同
質
的
。

「
因
此
，
範
疇
於
現
象
之
應
用
，
透
過
時
間
之
超
驗
決
定
乃
成
為
可
能
。
因
為
時
間
之
超
驗
決
定
，
作
為
理
解

概
念
之
圖
式
，
容
許
後
者
(
現
象
)
被
編
納
入
前
者
之
下
。
」
@

康
德
並
沒
有
贅
論
特
定
範
疇
之
特
定
的
圖
式
。
他
所
談
論
到
的
，
也
是
非
常
艱
澀
費
解
的
。
為
了
不
使
我

自
己
陷
入
詮
釋
問
題
冗
長
的
泥
沼
中
，
我
只
能
提
及
幾
個
例
子
。

讓
我
們
試
考
察
關
係
範
疇
吧
;
康
德
告
訴
我
們
，
實
體
範
疇
之
圖
式
乃
是
「
時
間
中
實
在
者
(
苦
。
古
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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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恆
存
性
Q
O
H
B
g
g
8
)，
也
部
是
說
，
把
時
間
構
想
為
時
間
之
經
驗
決
定
之
底
基
，
作
為
底
基
，
乃
是

指
一
能
經
歷
過
所
有
變
化
而
保
存
不
變
。
」
@
這
就
是
說
，
實
體
這
概
念
為
了
要
能
應
用
於
知
覺
與
料
，
它
必

領
被
圖
式
化
，
或
者
說
，
它
必
讀
被
想
像
力
之
圖
式
所
決
定
;
而
這
即
是
要
把
實
體
了
解
為
於
時
間
中
能
作
為

變
化
中
之
恆
常
底
基
。
範
疇
只
有
作
為
這
樣
的
一
個
圖
式
化
形
式
才
能
的
眼
應
用
於
現
象
之
上
。

原
因
範
疇
之
圖
式
乃
是
三
實
在
，
當
其
被
確
定
時
，
必
定
被
另
→
些
事
情
所
跟
隨
。
因
此
，
它
〔
原
因

範
躊
之
圖
式
〕
的
內
容
為
雜
多
之
相
續
性
，
而
這
相
續
性
是
依
攘
一
律
則
的
。
」
@
康
德
並
不
是
要
指
出
因
果

性
概
念
為
次
序
相
續
之
概
念
。
他
所
指
謂
的
其
實
只
是
，
除
非
因
果
概
念
是
如
此
地
被
想
像
力
圖
式
化
為
時
間

中
之
次
序
相
續
，
否
則
原
因
之
範
疇
根
本
不
能
應
用
於
現
象
之
上
。

至
於
關
係
範
疇
的
第
三
項
，
即
主
動
與
被
動
之
間
之
共
同
性
與
交
五
性
這
一
範
疇
，
其
圖
式
乃
是
「
依
接

一
普
遍
律
則
而
產
生
的
一
事
物
之
抉
定
性
(
偶
性
)
與
其
他
事
物
之
決
定
性
之
同
時
存
在
。
」
@
這
裹
，
康
德

亦
不
是
要
指
出
實
體
與
其
偶
性
之
同
時
存
在
間
就
是
交
五
作
用
之
全
部
內
容
。
他
只
要
說
間
，
除
非
這
一
範
疇

被
賦
與
一
涉
及
於
時
間
中
之
共
同
存
在
這
一
表
象
，
否
則
它
根
本
不
能
應
用
到
現
象
之
上
。

最
後
，
試
君
樣
態
範
疇
中
後
面
兩
項
範
疇
。
存
在
範
疇
之
圖
式
乃
是
在
某
一
時
間
中
之
存
有
，
而
必
然
性

範
疇
之
圖
式
則
為
在
所
有
時
間
中
一
對
象
之
存
有
。
作
為
一
個
範
疇
，
必
然
性
並
不
純
然
意
指
在
所
有
時
間
中

存
有
。
如
我
們
前
面
已
提
到
，
它
所
指
的
是
透
過
存
在
之
可
能
性
而
被
給
與
之
存
在
。
但
是
依
康
德
來
說
，
必

然
性
範
疇
無
法
被
應
用
，
除
非
我
們
的
想
像
力
把
它
依
附
於
時
間
性
上
，
這
即
是
它
底
應
用
之
必
然
條
件
。
我

們
不
能
想
像
任
何
東
西
為
必
然
，
除
非
我
們
把
它
想
像
為
在
所
有
時
問
中
都
存
在
。
這
一
觀
念
是
屬
於
被
圖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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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後
之
範
疇
的
。
而
能
被
應
用
的
都
是
被
圖
式
化
之
範
疇
。

跟
著
另
一
問
題
叉
產
生
了
，
我
們
可
簡
述
如
下
。
如
上
面
所
見
，
康
德
「
範
疇
」
與
「
純
粹
或
先
驗
概

念
」
所
指
涉
的
是
相
同
的
。
這
里
，
範
疇
叉
被
描
述
為
邏
輯
功
能
。
它
們
是
理
解
之
純
粹
形
式
，
它
們
使
綜
合

成
為
可
能
，
但
是
撇
開
其
對
現
象
之
應
用
而
就
它
們
自
身
君
，
它
們
並
不
表
象
任
何
對
象
。
就
這
情
形
君
，
我

們
可
以
質
疑
，
「
概
念
」
這
一
字
是
否
一
不
當
之
辭
。
克
恩
普
﹒
史
密
斯
教
授
(
肉
。BM
M
m
E哥
)
在
他
的
〈

對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
之
注
疏
本
中
郎
便
指
出
，
在
康
德
談
及
範
疇
之
際
，
他
往
往
指
的
是
圖
式
。
因
此
範
疇

之
「
圖
式
程
序
」
(
皆
言
自
主
∞
日
)
一
章
實
在
地
有
倒
述
為
範
疇
作
一
定
義
之
地
位
。
嚴
格
意
義
之
範
疇
，
作

為
理
解
之
純
粹
形
式
，
純
然
只
是
一
些
邏
輯
功
能
，
而
毫
無
決
定
性
之
內
容
或
意
義
。
例
如
，
實
體
之
概
念
實

在
是
康
德
所
指
的
實
體
範
疇
之
圖
式
。
除
了
透
過
圖
式
而
被
界
定
的
實
體
意
念
之
外
，
我
們
實
在
很
難
安
立
實

體
作
為
一
純
粹
概
念
。

在
這
一
問
題
上
，
顯
然
我
們
尚
可
以
談
論
下
去
。
但
如
果
我
們
將
注
意
力
轉
移
於
數
學
概
念
之
上
的
話
，

則
我
們
可
以
指
出
，
三
角
形
之
概
念
乃
是
我
們
構
作
一
三
角
形
時
所
需
要
之
一
普
遍
律
則
或
程
序
之
表
象
。
同

時
，
康
德
明
白
地
說
，
未
經
圖
式
化
之
範
疇
並
不
能
充
足
地
為
我
們
提
供
一
對
象
之
意
義
，
而
它
們
「
只
是
理

解
產
生
概
念
之
功
能
」
@
'
康
德
卻
認
可
它
們
能
有
一
定
程
度
之
內
容
?
即
使
這
內
容
並
不
足
以
表
象
一
對

象
。
「
例
如
，
我
們
可
考
慮
『
實
體
』
這
一
範
疇
，
如
果
我
們
撤
除
恆
存
性
這
一
時
態
決
定
性
的
話
，
則
實
體

的
意
義
將
不
外
乎
是
一
些
事
物
，
它
只
純
然
被
了
解
為
一
主
詞
，
而
不
被
了
解
為
作
為
任
何
東
西
之
謂
詞
。
」

@
依
康
德
之
見
，
我
們
很
可
能
根
本
「
無
法
」
了
解
這
一
觀
念
。
而
這
師
是
說
，
我
無
法
把
它
應
用
於
去
衰

.341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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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一
對
象
，
一
對
象
乃
一
經
驗
之
可
能
對
象
，
而
經
驗
即
是
感
性
經
驗
。
於
是
剩
下
的
問
題
是
，
康
德
似
乎

認
可
未
經
圖
式
化
之
範
疇
可
以
有
某
程
度
之
意
義
與
內
容
。
這
些
意
義
卻
是
未
足
移
決
定
性
地
成
就
知
識
;
但

是
，
作
為
一
邏
輯
上
之
可
能
性
而
言
，
它
是
可
想
像
的
。
依
康
德
之
意
見
，
形
上
學
者
曾
經
嘗
試
使
用
範
疇
作

為
對
物
自
身
得
到
知
識
之
來
源
。
而
這
樣
使
用
範
疇
乃
是
一
項
誤
用
，
但
它
們
之
可
以
被
誤
用
，
首
先
當
偎
定

它
們
自
身
具
備
某
一
程
度
之
意
義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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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著
，
康
德
指
出
，
理
解
先
驗
地
提
供
一
些
原
則
以
決
定
對
象
經
驗
之
可
能
性
條
件
。
文
或
，
將
這
一
問

題
用
另
一
方
式
表
達
，
理
解
先
驗
地
提
供
一
些
原
則
，
而
這
些
原
則
乃
是
範
疇
底
客
觀
「
對
象
性
」
使
用
之
法

則
。
因
此
，
在
確
定
這
些
原
則
時
，
我
們
當
要
考
慮
圖
式
化
的
範
疇
之
系
衰
。
「
範
疇
之
系
表
很
自
然
地
指
導

我
們
去
確
定
原
則

(
G
E
E
m
r
N
0
)
系
衰
，
因
為
後
者
不
外
是
前
者
之
客
觀
對
象
性
使
用
之
法
則
而
已
。
」
@

康
德
把
對
應
於
量
範
疇
之
原
則
稱
為
「
直
覺
之
公
理
」

(
2戶
。
自m
丘
吉

E
Z
E
D
)
。
他
並
未
論
列
及
特

定
的
公
理
;
但
是
卻
告
訴
我
們
這
些
公
理
之
普
遍
原
則
，
即
是
三
切
直
覺
皆
為
廣
度
量
」
(
〉
口
E
Z
Z
E
B

R
O
O
M
Z
D
m
z
o自
品

E
E

已
2
)
@
這
是
純
粹
理
解
之
原
則
，
因
此
不
能
是
(
並
非
謂
吾
人
會
被
誘
而
如
此
地

想
)
一
數
學
的
原
則
。
因
為
數
學
原
則
被
認
為
是
透
過
理
解
之
中
介
而
導
生
自
純
粹
直
覺
，
而
非
直
接
來
自
純

粹
理
解
自
身
。
同
時
，
依
康
德
之
意
見
，
這
一
直
覺
公
理
之
原
則
解
釋
了
為
何
數
學
之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能
應
用

於
經
驗
。
例
如
，
幾
何
對
空
間
所
肯
定
的
純
粹
直
覺
必
定
也
於
經
驗
直
覺
上
生
殼
，
如
果
所
有
直
覺
皆
為
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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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的
話
。
事
實
上
，
因
為
這
原
則
自
身
乃
客
觀
對
象
經
驗
之
條
件
，
數
學
之
可
應
用
性
乃
是
客
觀
對
象
經
驗
之

一
條
件
。
我
們
可
以
進
一
步
闡
明
，
假
如
直
覺
公
理
之
原
則
能
解
釋
為
何
數
學
之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能
應
用
於
現

象
實
有
的
話
，
則
它
也
能
解
釋
數
學
物
理
學
之
可
能
性
。

康
德
把
對
應
於
質
範
疇
(
被
闡
式
化
之
範
疇
)
之
原
則
稱
為
「
知
覺
之
先
見
」
(
〉

E
E

苟
且
g
t

M
S
H
S
M
M

佇
戶
。
口
)
。
〔
譯
者
按

•• 

原
本
作
〉
E

戶
口
苟
且
古
口
。
可OM
M
U
O
且
O
D
O
O
'

誤
，
應
依
康
德
原
文
史
正
。
因
此
以

下
一
段
提
及
呂
立
丘
。
丘
吉
口
已
詩
句
。
巳g
g

時
皆
正
譯
為
「
知
覺
之
先
見
」
〕
這
些
先
見
(
自
己
c
f
n
z
g
m
)

之
普
遍
原
則
乃
是
「
在
所
有
現
象
中
，
作
為
感
性
對
象
之
實
有
皆
有
強
度
量
(
戶
口
阱
。
口
的
言
。
自
品E
E

已
2
)

也
即
是
說
，
皆
有
一
程
度

(
a
S
H
O
O
〉
」
@
。
在
諭
列
質
範
疇
之
圖
式
時
，
康
德
力
持
其
涉
及
對
一
強
度
表

象
，
這
一
考
慮
是
指
謂
，
強
度
可
以
增
加
或
滅
了
至
於
零
點
(
否
定
)
。
知
覺
先
見
之
普
遍
原
則
告
訴
我
們
，

一
切
經
驗
知
覺
，
以
其
涉
及
感
覺
故
，
必
要
有
強
度
。
因
此
，
這
一
原
則
提
供
了
一
感
覺
底
數
學
量
度
之
先
驗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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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我
們
把
上
述
兩
項
原
則
(
即
直
覺
公
理
原
則
與
知
覺
先
見
原
則
)
合
觀
的
話
，
我
們
可
見
，
它
們
容

許
我
們
對
未
來
之
直
覺
或
知
覺
作
一
些
預
佑
。
誠
然
，
我
們
不
可
能
先
驗
地
預
估
我
們
未
來
之
知
覺
將
會
如

何
;
我
們
亦
不
可
能
預
估
經
驗
知
覺
(
涉
及
感
覺
之
知
覺
)
之
性
質
。
例
如
我
們
不
可
能
預
估
我
們
下
一
個
知

覺
對
象
將
會
是
紅
色
。
但
是
我
們
可
以
預
估
所
有
直
覺
或
知
覺
將
都
有
廣
度
量
，
也
能
預
估
所
能
涉
及
感
覺
之

經
驗
知
覺
將
都
有
強
度
量
。

康
德
把
這
兩
項
原
則
歸
額
為
數
學
性
原
則
。
或
日
，
它
們
乃
是
範
疇
底
數
學
性
使
用
之
原
則
。
康
德
在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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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並
不
意
指
這
兩
這
原
則
為
數
學
命
題
。
他
所
指
的
是
，
這
兩
原
則
施
行
於
直
覺
之
上
，
而
且
它
們
使
數
學
之

可
應
用
性
成
為
合
理
。

對
應
於
關
係
圖
式
化
範
疇
之
原
則
被
稱
為
「
經
驗
之
比
論
」
(
〉
E
Z

吧
。m
皂
白
宮
巳
g
o
0
)。
它
們
的

一
般
性
共
通
原
則
為•• 

「
經
驗
只
在
把
知
覺
構
想
為
必
然
關
連
之
條
件
下
方
為
可
能
」
@
。
客
觀
對
象
經
驗
，

也
即
感
覺
對
象
之
知
識
，
沒
有
知
覺
之
綜
合
的
話
是
不
可
能
的
，
知
覺
之
綜
合
暗
示
了
雜
多
底
綜
合
統
一
性
之

呈
現
於
自
覺
。
然
而
這
一
體
會
連
結
性
之
綜
合
統
一
性
乃
由
主
體
所
提
供
，
而
且
是
先
驗
的
。
而
先
驗
關
連
是

必
然
的
。
如
此
，
經
驗
為
不
可
能
，
除
非
知
覺
對
象
之
間
被
表
象
為
有
必
然
之
關
連
。

康
德
把
三
種
比
論
視
為
理
解
於
發
現
具
體
關
連
之
經
驗
使
用
時
之
法
則
或
指
引
。
它
們
分
別
對
應
於
康
德

所
謂
的
時
間
之
三
種
樣
態
，
即
是
恆
存
性
，
相
續
性
與
同
時
性
。
我
們
可
以
直
接
思
考
這
些
比
論
自
身
。
首

先
，
「
在
所
有
現
象
之
改
變
中
，
實
體
保
持
不
變
，
而
且
它
於
自
然
中
之
量
既
不
增
加
亦
不
減
少
」
@
。
其

次
，
「
一
切
轉
化
依
照
原
因
與
後
果
底
關
連
之
規
律
而
進
行
」
@
。
其
三
，
「
一
切
實
體
，
就
其
可
被
知
覺
為

於
空
間
中
同
時
共
存
，
皆
處
於
徹
底
的
交
互
影
響
之
中
」
@
。

這
些
原
則
很
顯
然
地
分
別
對
應
於
關
係
之
圖
式
化
範
疇
，
即
是
實
體
與
偶
性
，
原
因
與
後
果
，
和
主
動
與

被
動
之
團
體
性
或
交
五
作
用
。
它
們
都
是
先
驗
原
則
，
也
因
此
都
是
先
於
經
驗
的
。
但
是
，
雖
然
它
們
告
訴
我

們
有
關
關
係
與
比
例
，
它
們
卻
不
預
估
，
也
不
能
幫
助
我
們
預
估
未
知
之
項
。
正
如
康
德
所
說
閉
，
它
們
與
數

學
類
比
有
別
。
例
如
，
第
一
個
比
論
並
不
告
訴
我
們
在
自
然
中
之
恆
存
實
體
是
什
麼
:
它
只
告
訴
我
們
變
化
皆

涉
及
實
體
，
還
告
訴
我
們
，
無
論
實
體
是
什
麼
，
它
的
總
量
不
變
易
。
無
論
我
們
在
經
驗
之
基
礎
上
把
自
然
界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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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變
化
中
之
實
體
或
底
基
喚
做
物
質
(
正
如
康
德
所
想
者
一
樣
)
抑
或
喚
做
能
量
，
抑
叉
或
喚
作
其
他
名
目
，

上
述
對
實
體
之
了
解
都
是
要
能
生
殼
的
。
如
果
粗
略
地
陳
述
的
話
，
這
一
比
論
告
訴
我
們
自
然
界
中
之
基
本
質

料
或
實
體
之
總
量
維
持
不
變
;
但
它
並
不
告
訴
我
們
這
些
質
料
或
實
體
是
什
麼
。
這
個
問
題
是
我
們
無
法
得
到

任
何
先
驗
之
解
答
的
。
同
樣
地
，
第
二
比
論
告
訴
我
們
一
切
變
化
皆
為
有
原
因
，
而
且
任
何
被
給
與
之
後
果

必
有
其
決
定
性
之
原
因
。
但
是
，
即
使
我
們
知
道
了
後
果
，
我
們
卻
不
能
倩
仗
第
二
比
論
之
使
用
以
發
現
原
因

是
什
麼
。
我
們
必
須
要
回
溯
於
經
驗
，
要
訴
諸
於
經
驗
上
之
研
究
。
這
一
比
論
或
這
一
原
則
本
質
上
是
軌
約

性

(
H
S巳
丘
吉

0
)
的
:
它
指
導
我
們
如
何
使
用
因
果
範
疇
。
至
於
第
三
個
比
論
，
很
興
顯
地
，
它
並
不
告
訴

我
們
到
底
什
麼
事
物
是
於
空
間
中
共
存
或
它
們
之
交
五
影
響
為
何
。
它
卻
先
驗
地
告
訴
我
們
，
在
一
普
通
之
意

義
下
，
應
該
找
尋
什
麼
。

對
應
於
樣
態
範
疇
之
原
則
被
稱
為
「
經
驗
思
想
一
般
之
設
準
」
亡
Z
M
V。
m
H
Z
H
皂
白
。
可
O
B

叮
叮
叮
且
片
古l

品

Z
E
m
叫S
O
S
H
)。
現
在
論
列
如
下
@
。
首
先
，
「
凡
是
與
經
驗
之
形
式
條
件
(
直
覺
與
概
念
)
符
合
的
，

皆
為
可
能
(
苟
且
E
0
)」
。
其
次
，
凡
是
與
經
驗
之
質
料
條
件
相
關
連
的
，
皆
為
實
在
(
古
巴
)
」
。
其
三
，

「
凡
是
與
實
有
之
相
符
關
連
，
由
經
驗
之
普
遍
條
件
所
決
定
者
，
皆
為
必
然
台
g
o
m
m
O
H己
」
。

我
們
當
要
了
解
到
，
依
康
德
來
說
，
這
些
設
單
只
關
涉
到
世
界
(
也
郎
經
驗
之
對
象
)
與
吾
人
底
認
知
能

力
之
關
係
。
例
如
，
第
一
設
準
只
說
明
了
，
只
要
符
合
經
驗
之
形
式
條
件
者
就
為
一
可
能
之
存
在
，
也
帥
一
在

經
驗
實
在
性
中
之
存
在
。
它
卻
不
指
明
沒
有
存
有
能
藉
著
超
越
對
象
經
驗
之
形
式
條
件
而
超
越
經
驗
賞
者
性
。

例
如
，
上
帝
在
物
理
世
界
中
並
非
一
可
能
之
存
有
;
但
是
如
此
說
並
不
表
示
上
帝
不
存
在
或
不
可
能
存
在
。
一

.345.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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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限
之
精
神
性
存
有
超
越
了
經
驗
形
式
條
件
之
應
用
，
也
因
此
，
不
可
能
作
為
一
物
理
的
或
經
驗
的
對
象
。
一

神
聖
之
存
有
於
邏
輯
上
是
可
能
的
，
最
低
限
度
，
在
其
觀
念
中
，
我
們
不
會
找
到
邏
輯
上
之
矛
盾
。
也
因
此
，

吾
人
或
可
找
到
信
仰
此
一
存
有
之
根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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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如
已
經
指
出
一
樣
，
上
述
設
準
對
經
驗
思
想
作
出
預
設
。
因
此
，
第
二
設
準
為
我
們
下
了
一
個
有
關
實

有
之
定
義
或
解
釋
，
實
有
一
辭
是
經
驗
層
面
之
使
用
。
這
正
等
於
說
，
在
科
學
中
，
依
攘
經
驗
土
之
分
析
，
沒

有
東
西
能
移
在
不
與
經
驗
之
知
覺
也
帥
不
與
感
覺
相
關
連
之
條
件
下
被
視
為
實
在
。
至
於
第
三
設
準
，
它
涉
及

自
己
被
知
覺
者
到
沒
有
被
知
覺
者
之
推
論
，
知
覺
與
不
被
知
覺
皆
依
攘
經
驗
之
比
論
與
經
驗
律
則
。
例
如
，
如

我
們
可
拿
第
二
經
驗
比
論
為
例
，
我
們
只
可
以
說
，
假
定
有
一
被
給
與
之
事
件
或
變
化
，
它
必
有
一
原
因
:
我

們
無
法
先
驗
地
決
定
這
原
因
是
什
麼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把
經
驗
之
自
然
律
則
加
以
考
慮
，
我
們
便
可
以
說
，
某

一
特
定
的
因
果
關
係
為
必
然
的
，
且
某
一
定
的
原
因
必
然
存
在
，
當
然
不
是
有
絕
對
的
必
然
性
，
而
是
有
偎
言

的
必
然
性
，
也
即
是
說
，
偎
定
某
一
定
的
變
化
或
事
件
發
生
。

七
因
此
，
數
學
並
非
只
能
應
用
於
自
然
的
，
其
中
仍
有
許
多
原
則
是
導
生
於
理
解
的
範
疇
，
因
而
也
是
先
驗

的
。
因
此
一
套
自
然
之
純
粹
科
學
是
可
能
的
。
狹
義
之
物
理
學
為
一
經
驗
科
學
，
康
德
從
來
不
以
為
吾
人
得
以

先
驗
地
演
釋
出
物
理
學
之
全
部
。
但
正
如
康
德
在
八
未
來
形
上
學
導
言V

一
書
中
提
到
一
樣
@
'
有
一
普
遍
之

自
然
科
學
可
以
為
物
理
學
之
敵
導
學
科
Q
B
E
a
g
z
0
)，
雖
然
康
德
有
時
稱
之
為
普
遍
或
一
般
的
物
理
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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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然
，
這
一
較
富
於
哲
學
意
義
之
物
理
學
之
部
份
或
如
康
德
所
說
的
，
這
一
物
理
學
之
敵
導
學
科
之
中
所
右
概

念
並
非
全
都
是
「
純
粹
」
(
康
德
義
)
的
;
因
為
這
些
概
念
中
有
部
份
是
建
基
於
經
驗
之
上
的
。
康
德
舉
出
了

「
運
動
」
、
「
不
可
穿
透
性
」
'
「
慣
性
」
等
作
為
例
子
@
。
而
且
這
一
自
然
之
普
遍
科
學
中
之
原
則
並
非
全

都
是
嚴
格
意
義
的
普
遍
。
因
為
其
中
有
一
些
只
能
適
用
於
外
感
之
對
象
而
不
適
用
於
內
感
(
也
即
經
驗
自
我
之

心
靈
狀
態
)
之
對
象
。
但
是
卻
又
有
一
些
原
則
適
用
於
所
有
之
經
驗
對
象
的
，
無
論
是
屬
外
感
的
抑
內
感
的
;

例
如
'
事
件
皆
依
於
恆
常
律
為
原
因
所
決
定
這
一
原
則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都
會
有
一
自
然
之
純
粹
科
學
，
這

即
是
說
，
這
純
粹
科
學
保
有
一
些
不
屬
於
經
驗
偎
定
之
命
題
，
足
以
協
使
吾
人
預
估
自
然
之
發
展
韻
律
，
而
這

些
命
題
又
是
先
驗
而
綜
合
的
。

我
們
不
妨
回
想
起
，
康
德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之
幾
個
主
要
問
題
中
之
一
，
師
就
是
去
解
釋
此
一
自
然
之

純
粹
科
學
之
可
能
性
。
而
這
一
個
涉
及
自
然
純
粹
科
學
如
何
可
能
之
問
題
，
已
經
在
這
一
章
論
述
之
前
半
部
得

到
一
個
解
答
了
。
自
然
之
純
粹
科
學
為
可
能
，
因
為
經
驗
之
對
象
作
為
經
驗
之
對
象
，
必
然
地
要
依
循
服
膺
於

一
些
先
驗
條
件
。
確
定
了
這
一
必
然
之
服
膺
性
，
我
們
乃
可
知
道
，
直
接
地
或
間
接
地
導
源
於
理
解
先
驗
範
疇

之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之
結
構
是
可
以
被
證
立
的
。
簡
言
之
，
「
可
能
經
驗
之
原
則
同
時
亦
是
人
能
先
驗
地
認
識
之

自
然
普
遍
律
則
。
自
然
之
純
粹
科
學
如
何
可
能
一
問
題
於
是
得
到
解
決
」
@
。

我
們
可
以
把
問
題
用
另
一
方
面
表
達
。
對
象
要
成
為
對
象
，
必
要
先
關
係
於
統
覺
之
統
一
性
，
要
關
係
於

意
識
之
統
一
性
。
它
們
被
收
攝
(
m
z
σ
E
B
o
a

〉
於
一
些
先
驗
形
式
和
先
驗
範
疇
之
下
。
可
能
經
驗
對
象
之
綜
合

體
因
而
相
對
於
意
識
一
般
之
純
一
性
顯
示
為
一
「
自
然
」
(
。B
Z
E
E

。
)
。
而
關
聯
它
們
之
必
然
條
件
自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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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因
此
是
自
然
之
必
然
律
則
之
基
礎
。
沒
有
綜
合
，
則
對
我
們
來
說
根
本
沒
有
自
然
;
而
先
驗
主
綜
合
也
為
自

然
提
供
了
律
則
。
這
些
必
然
律
則
在
某
一
意
義
下
是
由
人
類
主
體
所
施
與
了
;
而
它
們
卻
同
時
是
客
觀
之
律

則
，
因
為
它
們
對
於
可
能
經
驗
之
總
域
來
說
是
有
教
且
必
然
地
有
殼
的
;
也
是
說
對
於
自
然
作
為
可
能
經
驗
對

象
之
綜
合
體
來
說
是
必
然
地
有
殼
的
。

因
此
，
康
德
完
滿
地
把
休
讓
所
提
出
來
之
問
題
解
決
了
。
牛
頓
物
理
學
假
定
了
自
然
之
普
遍
性
。
但
是
經

驗
卻
不
能
證
興
自
然
之
普
遍
性
。
它
不
能
指
出
未
來
將
會
與
過
去
相
類
似
，
換
言
之
，
它
不
能
顯
示
出
自
然
中

存
在
著
一
些
普
遍
且
必
然
之
律
則
。
但
因
為
休
誤
滿
是
於
指
出
吾
人
對
自
然
普
遍
韻
律
性
有
一
本
然
之
信
念
，

因
此
他
乃
試
圖
為
這
一
信
念
提
供
一
心
理
上
之
解
釋
。
康
德
卻
要
求
證
立
這
一
普
遍
韻
律
性
。
康
德
一
方
面
同

意
休
誤
，
認
為
這
一
普
遍
性
無
法
自
經
驗
之
歸
納
中
得
證
，
另
一
方
面
卻
力
持
自
然
作
為
可
能
經
驗
對
象
之
綜

合
體
必
讀
服
膺
於
對
象
經
驗
之
先
驗
條
件
之
下
。
這
一
事
實
使
得
吾
人
能
先
驗
地
獲
得
牛
頓
物
理
學
底
基
礎
之

一
些
真
理
。
@

或
者
我
們
可
以
說
，
康
德
旨
在
為
牛
頓
物
理
學
提
供
一
合
理
之
根
攘

C
g
z
3
)
。
但
「
使
合
理
」
一
辭

卻
很
容
易
使
人
誤
解
。
因
為
在
某
一
觀
點
之
下
，
一
科
學
系
統
所
需
要
之
唯
一
合
理
根
攘
只
是
它
之
能
具
有
成

果
。
換
言
之
，
或
有
人
會
主
張
，
只
有
「
後
驗
」
之
合
理
根
攘
才
是
切
合
科
學
所
需
要
的
。
但
康
德
都
堅
信
牛

頓
物
理
學
涉
及
一
些
理
論
上
無
法
後
驗
地
獲
證
之
假
定
。
因
此
乃
產
生
出
，
一
先
驗
之
理
論
合
法
根
攘
是
否
可

能
之
問
題
。
而
康
德
顯
然
認
為
只
有
在
一
個
條
件
之
下
這
一
根
攘
為
可
能
，
即
是
在
接
受
他
所
提
示
之
「
哥
白

尼
式
之
革
命
」
之
條
件
之
下
。
誠
然
，
康
德
所
堅
持
之
言
論
許
多
是
為
時
代
所
限
和
很
可
爭
論
的
，
但
是
可
底

西洋哲學史



自
然
科
學
是
否
涉
及
一
些
偎
定
和
這
些
假
定
之
邏
輯
分
位
是
什
麼
這
些
問
題
顯
然
是
→
些
真
問
題
。
例
如
，
羅

素
在
他
底
八
人
類
知
識
，
其
範
間
和
其
限
界

V

一
書
中
郎
爭
辯
說
科
學
論
證
涉
及
許
多
「
偎
定
」
，
而
這
些
偎

定
都
是
不
能
自
經
驗
導
生
，
也
因
此
無
法
經
驗
地
被
證
閥
的
。
確
切
地
說
，
他
進
而
提
出
一
個
心
理
學
的
和
生

物
學
的
解
釋
，
去
說
明
這
些
自
然
信
念
之
起
源
。
而
這
樣
，
羅
素
顯
然
重
拾
休
誤
的
途
徑
而
非
走
向
康
德
所
解

決
問
題
之
方
向
，
因
為
康
德
之
精
神
是
要
證
興
物
理
學
這
些
假
定
是
有
客
觀
對
應
的
，
進
而
叉
要
說
明
這
些
有

客
觀
對
應
之
假
定
是
能
成
就
知
識
的
。
同
時
羅
素
卻
同
意
休
護
和
康
德
，
認
為
作
為
一
知
識
理
論
來
說
，
純
粹

之
經
驗
主
義
是
不
充
分
的
。
因
此
，
雖
然
羅
素
對
康
德
並
無
好
感
，
他
仍
肯
定
康
德
所
提
出
之
問
題
之
真
實

性
。
這
正
是
將
要
指
出
的
一
點
。

康德目:科學知識

入
讀
者
將
會
明
白
，
理
解
之
範
疇
在
被
孤
立
之
情
況
下
，
是
不
能
為
我
們
提
供
知
識
的
。
而
圖
式
化
之
範
疇

只
能
應
用
於
感
性
直
覺
與
料
，
也
即
是
說
，
應
用
於
現
象
之
上
。
範
疇
不
能
給
我
們
對
事
物
之
知
識
，
「
除
了

它
們
能
應
用
於
經
驗
直
覺
之
外
。
這
也
即
是
說
，
它
們
只
負
起
使
經
驗
知
識
可
能
之
責
任
。
而
這
即
被
稱
為
經

驗
。
」
@
如
是
地
，
就
對
事
物
之
知
識
而
言
，
範
疇
之
唯
一
合
法
使
用
在
於
其
對
可
能
經
驗
對
象
之
應
用
。
康

德
認
為
這
是
一
極
為
重
要
之
結
論
，
因
為
這
使
範
疇
底
使
用
之
界
限
被
確
定
，
並
顯
出
它
們
只
對
感
官
對
象
為

有
裁
。
它
們
不
能
帶
給
我
們
一
些
超
越
了
感
官
領
域
的
有
關
實
右
之
理
論
性
或
科
學
性
知
識
。

當
然
，
上
述
問
題
亦
同
時
對
理
解
之
先
驗
原
則
生
殼
。
它
們
只
能
應
用
於
可
能
經
驗
對
象
之
上
，
也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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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只
能
應
用
於
現
象
或
自
經
驗
感
性
直
覺
中
所
給
與
之
對
象
之
上
。
「
因
此
，
這
一
段
文
字
之
總
結
論
乃

是
，
純
粹
理
解
之
所
有
原
則
不
過
是
經
驗
底
可
能
性
之
先
驗
原
則
;
而
所
有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亦
只
能
關
係
於
經

驗
之
上
。
當
然
的
，
這
些
命
題
之
可
能
性
自
身
亦
完
全
倚
仗
這
一
種
關
係
。
」
@
於
是
，
例
如
有
關
實
體
和
決

定
因
果
之
原
則
只
對
於
現
象
有
其
實
殼
。

因
此
，
吾
人
對
對
象
之
知
識
只
限
於
現
象
實
有
。
但
雖
然
吾
人
無
法
趙
過
現
象
或
經
驗
實
有
之
限
界
而
對

此
限
界
之
彼
岸
作
認
知
，
我
們
卻
沒
有
權
利
去
斷
言
現
象
之
外
再
無
其
它
。
於
是
康
德
引
進
了
本
體
〈
g
z
B
l

g
志
一
觀
念
，
我
們
現
在
即
要
研
究
一
下
這
一
個
觀
念
。

字
面
上
君
，
本
體
一
字
指
的
是
思
想
之
對
象
。
而
康
德
在
談
到
本
體
時
指
的
是
理
解
之
對
象
(
〈
O
B
E
口
l

已
。
這
g
g
)
@
。
但
是
，
說
本
體
為
思
想
之
對
象
並
不
能
幫
助
我
們
瞭
解
康
德
之
論
點
。
誠
然
，
此
一
定
義
很

可
能
會
有
令
人
誤
會
之
危
險
。
因
為
，
它
或
許
會
令
人
聯
想
到
，
康
德
把
實
有
分
為
感
性
對
象
(
。
z
o
b
R
。
『

m
o
g
p
m
O
B
E
-
-
E
)
與
純
思
想
對
象
或
本
體
(
戶
口
阱
。
日
出
租
E
E
n
R
D
S

自

g
m
g
E
E
O
H
o
a
s
。
σ
Y
E
m

名
M
U
H
O
F
O
E
o
a
S
宮
門
。
岳

8

個
F
C
。
本
體
一
字
當
然
可
如
此
地
運
用
。
「
現
象

(
0咕
咕
。
R
B
2
)
，
就
其
被

了
解
為
依
於
範
疇
之
統
一
性
之
對
象
言
，
可
名
之
為
M
V
F
B
。
B
g
m
〔
一
般
亦
譯
為
現
象
〕
。
但
是
如
果
我
假
定

一
些
事
物
之
(
存
在
)
，
而
這
些
事
物
純
粹
為
理
解
之
對
象
而
同
時
可
作
為
直
覺
之
對
象
，
雖
然
不
作
為
感
性

直
覺
而
是
作
為
知
性
直
覺
之
對
象
，
則
這
些
事
物
可
稱
之
為
本
體
或
知
性
對
象
@
但
雖
然
本
體
一
字
可
以
如
此

使
用
，
但
是
事
實
上
，
以
為
人
類
能
享
有
知
性
直
覺
或
本
體
之
一
種
想
法
，
正
好
是
康
德
要
攻
伐
的
。
對
康
德

來
說
，
最
低
限
度
一
切
直
覺
都
只
是
感
性
直
覺
。
因
此
我
們
應
先
將
一
切
字
源
之
考
慮
放
下
，
而
集
中
注
意
力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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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康
德
本
體
一
字
之
用
法
，
而
這
也
正
是
康
德
要
苦
苦
說
明
的
。

在
〈
純
理
性
批
判
V

第
一
版
中
，
康
德
在
「
超
驗
對
象
」
與
「
本
體
」
之
間
作
了
區
分
。
現
象
這
觀
念
涉

及
一
能
顯
現
的
事
物
之
觀
念
;
關
連
於
一
顯
現
的
事
物
之
觀
念
，
有
一
不
顯
現
的
而
作
為
一
如
如
地
在
自
身
之

事
物
。
但
如
果
我
嘗
試
自
對
象
中
把
其
知
識
先
驗
條
件
抽
離
，
換
言
之
，
把
知
識
對
象
之
可
能
性
之
先
驗
條
件

抽
離
的
話
，
則
我
便
掌
握
了
一
未
知
之
某
物

(
5
宮
。
看
口

S
B
R
F
E
m
.
)之
觀
念
，
一
個
未
知
的
且
實
在
是

不
可
知
之
x
o

此
一
不
可
知
之
X

是
完
全
不
帶
有
任
何
決
定
的
(
戶
口
已
。
芯
片
自
古
巴

0
).. 

它
純
然
是
一
般
義
之
某

物
。
例
如
，
對
應
於
一
條
牛
之
X
觀
念
與
對
應
於
一
條
狗
之
X
觀
念
根
本
沒
有
差
別
。
如
此
，
我
們
乃
有
了
所

謂
「
超
驗
對
象
」

(
H
E
E
B
E
g
s
-
S
Y
2
)
一
觀
念
;
也
即
「
一
完
全
不
決
定
的
有
關
一
般
義
之
某
物
之
觀

念
;
@
然
而
，
這
尚
不
就
等
於
本
體
之
觀
念
。
要
把
超
驗
對
象
之
觀
念
轉
化
為
本
體
觀
念
，
我
必
氯
假
定
有
一

知
性
直
覺
使
本
體
能
有
所
呈
現
。
換
言
之
，
超
驗
對
象
之
概
念
只
是
一
限
制
性
概
念
Q
E
E
品
。
。
宮
。
它
)
，

而
本
體
卻
被
了
解
為
一
知
性
對
象

(
E
Z
E
m
F戶0
)
，
為
一
可
作
為
一
知
性
直
覺
底
對
象
之
正
面
義
的
實
有
。

釐
定
了
這
一
分
別
之
後
，
康
德
進
而
表
開
吾
人
並
沒
有
知
性
直
覺
之
能
力
，
我
們
甚
至
不
能
想
像
其
可
能

性
，
我
們
不
能
在
一
正
面
之
概
念
中
想
像
之
。
此
外
，
雖
然
本
體
作
為
物
自
身
(
巳
戶
口
"
g
M
E
H
C
並
不
包
含

一
邏
輯
矛
盾
，
我
們
卻
不
能
正
面
地
肯
定
本
體
作
為
一
可
能
直
覺
對
象
之
可
能
性
。
因
此
，
把
對
象
分
為
現
象

與
本
體
這
一
分
別
根
本
上
是
不
能
被
接
納
的
。
但
是
同
時
，
本
體
這
一
概
念
作
為
一
限
制
性
概
念
卻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而
我
們
乃
可
以
把
物
自
身
，
就
其
作
為
不
顯
示
而
如
此
地
在
其
自
身
之
事
物
而
言
，
稱
之
為
本
體
。
但

是
我
們
此
一
概
念
卻
只
是
一
權
宜

(
h
g
z
o
B旦
0
)
之
概
念
而
已
。
我
們
並
不
斷
定
有
本
體
，
它
只
能
於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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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有
知
性
直
覺
這
一
偎
定
下
才
可
能
。
同
時
我
們
卻
又
沒
有
權
利
去
斷
言
現
象
足
以
窮
盡
一
切
實
有
;
於
是
感

性
之
界
限
之
觀
念
相
應
地
指
涉
了
一
與
之
相
對
的
一
有
關
反
面
的
且
是
不
決
定
的
本
體
概
念
。

這
一
問
題
之
困
難
在
於
康
德
先
是
指
出
本
體
一
詞
較
超
驗
對
象
一
詞
富
有
較
多
之
意
義
，
但
跟
著
，
他
又

把
本
體
之
獨
特
意
羲
排
除
而
使
本
體
與
超
驗
對
象
顯
得
無
大
分
別
。
在
第
二
版
中
，
康
德
把
這
一
個
乍
君
顯
得

混
淆
之
問
題
釐
清
，
他
清
楚
地
把
本
體
的
兩
個
意
義
分
別
出
來
，
雖
然
就
涉
及
吾
人
知
識
之
問
題
上
，
他
的
學

說
並
沒
有
重
要
的
變
吏
。

首
先
，
本
體
一
詞
有
反
面
的
意
義
。
「
如
果
我
們
就
一
事
物
不
作
為
吾
人
之
感
性
直
覺
對
象
而
了
解
本

體
，
則
我
們
排
除
了
其
作
為
能
顯
於
吾
人
直
覺
之
性
質
，
這
一
意
羲
下
之
本
體
一
反
面
之
了
解
。
」
@
有
關
排

蝕
了
本
質
顯
示
吾
人
直
覺
這
一
按
語
並
不
表
示
康
德
以
為
吾
人
能
以
一
非
感
性
之
方
式
直
覺
本
體
。
康
德
所
指

的
是
，
如
果
我
們
把
本
體
了
解
為
一
不
作
為
感
性
直
覺
對
象
之
事
物
，
而
同
時
我
們
並
不
假
定
在
此
之
外
尚
有

其
他
種
類
之
直
覺
之
可
能
性
的
話
，
則
我
們
便
掌
撞
了
本
體
一
詞
之
反
面
意
義
了
。

這
一
反
面
的
意
義
卻
叉
與
一
正
面
之
意
義
相
對
照
。
「
如
果
我
們
把
它
(
本
體
)
了
解
為
一
非
感
性
直
覺

之
對
象
，
我
們
便
假
定
了
一
種
特
殊
之
直
覺
，
即
知
性
直
覺
，
但
這
知
性
直
覺
卻
叉
不
屬
於
我
們
的
而
且
甚
至

不
能
被
我
們
想
像
為
可
能
的
;
這
樣
的
話
，
我
們
便
會
提
出
了
本
體
一
詞
之
正
面
意
義
。
」
@
因
此
，
正
面
意

義
之
本
體
帥
一
知
性
對
象
，
也
即
知
性
直
覺
之
對
象
。
我
們
暫
時
可
先
把
這
正
面
的
意
義
捨
棄
而
先
回
到
本
體

之
反
面
意
義
上
。

康
德
堅
稱
本
體
概
念
為
不
可
或
缺
的
;
因
為
這
與
他
有
關
經
驗
之
整
體
理
論
密
切
相
關
。
「
感
性
論
也
即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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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面
意
義
之
本
體
論
。
@
」
如
果
我
們
要
說
明
人
類
主
體
乃
徹
頭
徹
尾
地
為
創
造
性

(
C
B
E
Z
0
)的
話
，
則

我
們
實
在
可
以
把
現
象
與
本
體
之
區
分
棄
置
。
但
如
果
主
體
如
實
地
只
提
供
經
驗
之
形
式
成
素
的
話
，
則
我
們

便
不
能
把
上
述
區
分
放
棄
。
因
為
事
物
要
服
膺
於
經
驗
之
先
驗
條
件
這
一
想
法
是
涉
及
物
自
身
觀
念
的
。

同
時
，
如
果
我
們
假
定
了
範
疇
之
認
知
性
運
用
限
制
於
只
能
及
於
現
象
實
有
的
話
，
則
還
不
單
丘
表
示
吾

人
不
克
認
識
本
體
有
如
認
知
其
性
質
一
般
，
而
且
這
表
示
我
們
甚
至
不
能
武
斷
地
斷
言
本
體
存
在
。
統
一
，
殊

多
與
存
在
皆
為
理
解
之
範
疇
。
我
們
雖
然
能
想
像
本
體
存
在
，
但
如
此
把
範
疇
運
用
到
一
蹄
越
其
有
教
應
用
領

域
之
外
去
是
不
能
產
生
知
識
的
。
因
此
，
本
體
之
存
在
是
權
說
而
已
，
是
帶
有
疑
問
的
;
而
本
體
或
物
自
身

之
觀
念
乃
變
成
為
一
限
制
性
概
念

(
G
B
E
Z唱
戶
之
)
@
。
理
解
對
感
性
作
了
限
制
，
這
限
制
是
「
透
過
把

一
些
被
了
解
為
在
自
身
而
非
現
象
之
事
物
稱
為
本
體
。
但
這
樣
地
理
解
同
時
為
其
自
身
作
了
限
制
，
也
即
是

說
，
它
限
制
其
自
身
不
能
透
過
任
何
範
疇
對
本
體
作
認
識
，
也
限
制
了
不
能
把
本
體
純
然
想
像
為
一
未
知
之
某

物
。
」
@

在
本
章
的
第
一
部
分
，
我
們
君
到
了
康
德
提
到
吾
人
乃
被
對
象
所
影
響
。
換
言
之
，
康
德
自
常
識
之
層
面

開
始
考
慮
，
以
事
物
對
主
體
產
生
一
影
響
而
產
生
感
覺
，
而
感
覺
即
被
界
定
為
「
對
象
對
表
象
能
力
所
產
生
之

後
果
，
假
定
我
們
是
被
對
象
所
影
響
的
話
。
」
@
但
是
此
一
常
識
之
觀
點
顯
然
涉
及
了
物
自
身
之
偎
定
。
因
為

我
們
會
自
感
覺
作
為
一
後
果
推
論
到
物
自
身
作
為
一
原
因
。
因
此
〈
未
來
形
上
學
導
言V

一
書
中
，
康
德
指
物

自
身
為
在
自
身
不
可
知
，
但
「
吾
人
可
透
過
其
對
吾
人
感
性
之
影
響
而
產
生
一
些
表
象
而
對
它
們
有
認
識
。
」

@
但
是
在
作
這
一
種
陳
述
時
，
康
德
顯
然
使
自
己
備
受
別
人
之
攻
擊
其
把
因
果
律
運
用
到
臨
越
他
自
己
立
下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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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界
之
外
去
。
因
此
，
把
本
體
了
解
為
物
自
身
且
把
其
存
在
了
解
為
因
果
推
論
之
結
果
這
一
種
說
法
，
一
般
地

引
起
了
許
多
反
對
，
因
為
在
康
德
之
原
則
之
下
，
原
因
範
疇
只
能
應
用
於
現
象
之
上
。
於
是
有
論
者
謂
，
康
德

斷
定
本
體
作
為
感
覺
之
原
因
之
存
在
，
乃
即
是
自
相
矛
盾
，
換
言
之
，
他
與
自
己
之
原
則
不
相
符
合
。
誠
然
，

康
德
此
一
種
說
法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因
為
康
德
從
來
不
以
為
事
物
可
以
被
化
約
為
純
然
的
吾
人
之
表
象
。
因

此
，
對
他
來
說
，
假
設
一
吾
人
表
象
之
外
在
條
件
乃
是
很
自
然
的
事
。
但
這
不
能
改
變
他
因
此
便
涉
及
了
普
遍

受
責
的
自
相
矛
盾
之
事
實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要
保
留
康
德
有
關
原
因
範
疇
之
功
能
之
君
法
的
話
，
我
們
必
賓

攪
棄
本
體
作
為
物
自
身
之
想
法
。

就
康
德
有
關
表
象
之
原
因
一
點
而
言
，
上
述
的
一
串
批
評
當
然
是
切
合
的
，
但
正
如
我
們
會
指
出
過
一

樣
，
當
康
德
論
及
現
象
與
本
體
之
分
別
時
，
他
是
揉
取
一
迴
異
的
進
路
的
。
因
為
本
體
之
觀
念
並
非
自
作
為
感

覺
之
原
因
被
推
論
出
來
，
而
是
作
為
現
象
這
一
觀
念
之
一
不
可
分
之
相
應
觀
念
。
康
德
並
非
以
為
吾
人
一
方
面

有
主
觀
之
表
象
而
另
一
方
面
有
其
外
在
之
原
因
。
其
實
，
我
們
自
康
德
處
所
得
之
了
解
，
不
外
是
，
我
們
有
作

為
現
象
之
對
象
這
一
觀
念
，
這
一
作
為
現
象
之
觀
念
是
相
對
於
吾
人
另
一
個
以
某
些
對
象
為
不
作
為
現
象
的
這

一
限
制
概
念
而
生
的
。
本
體
正
有
如
一
幅
圖
畫
之
另
一
面
，
我
們
無
法
君
到
此
另
一
面
，
但
是
有
關
它
的
不
決

定
的
觀
念
必
然
地
隨
伴
我
們
見
到
的
一
面
之
觀
念
。
此
外
，
雖
然
康
德
清
楚
地
相
信
本
體
之
存
在
，
但
他
最
低

限
度
於
理
論
上
避
免
斷
言
其
存
在
。
而
這
一
串
之
進
路
顯
然
不
會
使
康
德
陷
入
上
述
的
批
評
之
中
。
因
為
，
即

使
我
們
以
原
因
範
疇
去
構
想
本
體
，
此
一
用
法
也
是
成
問
題
之
權
說
而
非
定
言
的
。
而
這
一
特
定
範
疇
之
使
用

所
造
成
的
困
難
，
並
不
比
由
任
何
其
他
範
疇
之
使
用
所
造
成
的
困
難
，
有
任
何
特
別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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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有
最
後
一
項
按
語
，
在
這
一
段
落
中
，
我
們
把
本
體
了
解
為
不
作
為
現
象
而
顯
現
之
事
物
。
也
即
是

說
，
我
們
把
本
體
了
解
為
所
謂
物
自
身
。
但
康
德
也
談
到
自
由
的
非
經
驗
之
自
我
和
談
到
上
帝
作
為
本
體
和
作

為
保
有
本
體
性
實
有
。
康
德
也
偶
而
談
及
上
帝
作
為
物
自
身
。
這
些
持
論
誠
然
依
攘
於
他
的
一
些
前
提
。
因
為

上
帝
並
非
一
現
象
，
也
不
能
保
有
現
象
或
經
驗
實
有
。
上
帝
必
要
被
想
像
為
一
本
體
，
為
一
物
自
身
，
而
不
作

為
一
些
顯
現
給
我
們
的
東
西
。
此
外
，
所
有
有
關
範
疇
對
本
體
之
不
能
應
用
之
理
由
在
涉
及
上
帝
時
皆
保
持
其

故
力
。
同
時
地
，
如
果
上
帝
被
想
及
，
他
並
非
被
想
像
為
時
空
現
象
之
對
應
。
上
帝
之
概
念
並
非
能
顯
現
之
事

物
之
概
念
，
上
帝
被
了
解
為
不
顯
示
的
。
因
為
我
們
不
能
說
上
帝
顯
現
。
因
此
，
當
本
體
和
物
自
身
等
語
被
應

用
到
上
帝
時
，
它
們
的
含
義
便
與
上
面
所
提
到
的
它
們
之
意
義
不
盡
相
同
了
。
因
此
，
我
們
最
好
暫
時
對
上
帝

這
觀
念
不
作
任
何
進
一
步
之
討
論
，
直
到
下
一
章
，
我
們
於
討
論
超
驗
辯
證
時
再
另
行
觀
察
他
。
因
為
康
德
對

上
帝
觀
念
之
處
理
是
見
於
超
驗
辯
證
中
論
純
粹
理
性
之
超
驗
觀
念
一
部
分
的
。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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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
觀
念
論
」

(
E
g口
的
自
)
一
詞
於
他
底
思
想
發
展
的
不
同
階
段
中
有
不
同
的
意
義
。
這
一
語
詞
並

無
一
貫
而
不
變
易
的
用
法
。
然
而
，
很
明
顯
地
，
他
對
此
一
稱
謂
之
反
感
一
直
在
遞
減
，
我
們
甚
至
發
覺
他
把

自
己
的
哲
學
稱
為
超
驗
的
或
批
判
的
或
權
宜
的
觀
念
論
。
但
當
他
如
此
地
述
說
時
，
他
大
概
是
在
想
到
物
自
身

之
不
可
知
論
。
他
並
不
要
斷
定
以
為
，
只
有
人
類
之
自
我
和
他
的
觀
念
存
在
。
其
實
，
這
正
是
他
要
攻
擊
的
一

種
說
法
，
這
一
點
我
們
馬
上
便
會
論
述
了
。
而
如
果
我
們
把
康
德
哲
學
說
為
批
判
的
唯
心
論
，
則
我
們
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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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它
稱
為
批
判
的
實
在
論
。
因
為
康
德
決
斷
地
拒
棄
放
棄
物
自
身
之
觀
念
。
然
而
，
我
並
不
打
算
鑽
進
康
德

哲
學
應
如
何
命
名
這
一
項
無
益
的
討
論
中
去
。
我
倒
不
如
回
到
康
德
的
對
唯
心
論
之
駁
斥
(
H
O
E
E位。
口
已

E
g
-
-的
自
)
中
去
;
也
即
是
對
所
謂
經
驗
的
或
實
質
的
觀
念
論
之
申
斥
，
這
種
觀
念
論
與
超
驗
的
或
形
式
的
觀

念
論
相
對
照
。
對
康
德
來
說
對
後
者
之
肯
定
必
先
涉
及
對
前
者
之
否
定
。

八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首
次
兩
版
都
有
觀
念
論
之
駁
斥
一
章
;
但
我
將
把
我
的
討
論
限
於
第
二
版
所
提
出
的

說
開
這
範
圍
之
內
。
在
第
二
版
的
討
論
中
，
康
德
分
辨
出
兩
種
不
同
的
觀
念
論
，
權
宜
的e
s
t
-
o
B怠。
)
與

獨
斷
的

2
。
明
白
E
E
)。
根
攘
第
一
種
，
以
笛
卡
兒

(
U
O
m
g
口

2
)
為
代
表
，
外
在
事
物
於
空
問
中
之
存
在
是

可
懷
疑
和
不
能
被
證
閥
的
，
因
為
確
實
的
經
驗
命
題
只
有
一
條
，
我
存
在
(
阿
拉
自
)
。
依
攘
獨
斷
的
觀
念
論
，

以
巴
克
萊

S
O
H
W
O
古
巴
為
代
表
，
空
間
和
連
帶
所
有
以
空
間
為
不
可
分
割
條
件
之
對
象
皆
是
不
可
能
的
，
也

因
此
空
間
中
之
對
象
只
純
粹
地
為
想
像
力
之
產
品
而
已
。

這
一
項
總
說
，
如
作
為
對
笛
卡
見
和
巴
克
萊
之
實
際
立
場
之
總
說
的
話
，
是
很
不
完
備
的
。
巴
克
萊
並
不

如
上
述
所
指
一
樣
地
以
為
所
有
外
在
對
像
皆
純
然
地
為
想
像
之
產
品
。
對
笛
卡
見
來
說
，
他
肯
定
地
認
為
吾
人

可
以
誇
張
地
懷
疑
外
在
有
限
事
物
之
存
在
;
但
他
也
堅
稱
理
性
能
克
服
此
一
懷
疑
。
康
德
其
實
可
以
指
出
笛
卡

見
之
對
自
我
之
外
有
限
事
物
之
存
在
作
肯
定
為
不
合
法
。
但
是
這
一
種
信
念
將
不
能
與
他
上
述
的
對
權
宜
的
觀

念
論
的
說
法
相
摺
合
。
因
為
依
照
權
宜
的
觀
念
論
，
在
空
間
中
之
外
在
事
物
之
存
在
是
不
能
被
證
閉
的
，
這
一

說
法
康
德
歸
諸
於
笛
卡
見
。
然
而
，
康
德
之
歷
史
性
評
定
是
否
準
確
與
他
對
上
述
兩
立
場
之
處
理
之
哲
學
意
義

相
較
之
下
是
不
很
重
要
的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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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獨
斷
的
觀
念
論
，
康
德
討
論
的
並
不
多
。
他
只
指
出
，
如
果
吾
人
以
為
空
間
乃
物
自
身
所
擁
有
的
一

種
屬
性
的
話
，
則
這
一
獨
斷
是
難
避
免
的
;
因
為
這
樣
的
話
，
則
空
間
乃
至
其
他
以
之
為
不
可
分
條
件
之
對

象
，
將
都
成
為
非
物

(
5口
l
g
E

于
巴
旦
古
巴
。
然
而
這
一
種
了
解
的
可
能
性
已
經
於
「
超
驗
感
性
論
」
中
被

排
除
了
。
換
言
之
，
如
果
空
間
被
了
解
為
物
自
身
所
擁
有
之
物
，
則
空
間
概
念
將
可
被
顯
示
為
一
些
不
真
實
與

不
可
能
事
物
之
概
念
。
而
且
進
一
步
空
間
概
念
之
摧
毀
將
連
帶
使
所
有
假
定
擁
有
空
間
之
事
物
也
受
到
影
響
，

使
這
些
事
物
淪
為
純
然
的
想
像
力
之
產
物
。
但
是
在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中
，
康
德
已
經
指
出
，
空
間
是
只
能

應
用
到
現
象
而
不
能
應
用
到
物
自
身
之
上
的
一
個
先
驗
的
感
性
形
式
。
因
為
空
間
被
顯
出
只
擁
有
經
驗
之
實
有

性
，
所
以
物
自
身
正
是
所
謂
地
完
全
不
被
牽
涉
的
。

對
於
以
笛
卡
見
為
中
心
的
「
權
宜
的
觀
念
論
」
而
言
，
康
德
的
處
理
顯
然
較
為
細
緻
。
主
要
的
論
點
乃

是
:
笛
卡
兒
的
進
路
乃
一
根
本
的
錯
誤
。
因
為
他
認
為
吾
人
獨
立
於
且
先
於
外
在
物
體
之
經
驗
即
能
擁
有
對
吾

人
自
身
之
意
識
，
而
再
進
一
步
查
問
一
對
自
身
之
存
在
確
實
不
泉
之
自
我(
8。
)
如
何
能
知
道
外
物
之
存
在
。

康
德
即
針
對
此
一
立
場
而
提
出
，
只
有
透
過
外
在
經
驗
方
使
內
在
經
驗
可
能
。

康
德
之
論
攘
是
頗
為
繁
復
的
。
我
意
識
到
我
自
身
之
存
在
是
被
時
間
決
定
的
。
@
然
而
一
切
時
間
中
之
決

定
性
，
也
即
依
於
秩
序
之
決
定
性
，
都
假
定
了
知
覺
中
一
些
垣
久
事
物
之
存
在
。
但
這
些
值
久
事
物
叉
不
可
以

是
我
自
身
之
中
之
事
物
，
因
為
彼
正
是
我
於
時
間
中
之
存
在
之
蝶
件
，
因
此
依
其
推
論
，
對
吾
人
自
身
於
時
間

中
底
存
在
之
知
覺
只
右
透
過
我
之
外
一
些
實
在
事
物
之
存
在
方
為
可
能
。
於
時
間
中
之
意
識
因
此
必
然
地
與
外

在
事
物
底
存
在
相
關
連
;
而
並
非
只
與
我
之
外
的
事
物
之
表
象
相
關
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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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康
德
之
論
點
是
，
我
們
無
法
對
自
身
有
所
意
識
，
除
非
透
過
一
種
問
接
關
係
。
也
即
是
說
，
透
過

對
外
在
事
物
之
直
接
意
識
。
「
對
我
自
身
底
存
在
之
意
識
乃
同
時
為
對
我
之
外
之
其
它
事
物
之
存
在
之
直
接
意

識
。
」
@
換
言
之
，
自
我
意
識
(
明0月
1
8
5

巳
Z
S
O

闊
的
)
並
非
一
居
先
之
資
料•• 

我
於
知
覺
外
物
之
當
下
，

意
識
到
自
己
。
於
是
，
所
謂
推
論
出
外
物
之
存
在
這
一
問
題
根
本
不
會
出
現
。

康
德
在
這
襄
顯
然
提
出
一
個
很
好
的
論
點
，
即
是
說
，
吾
人
在
意
識
到
我
以
外
之
事
物
之
同
時
方
能
自
覺

到
自
身
。
但
為
了
要
以
此
一
論
點
去
攻
擊
笛
卡
見
，
康
德
要
指
出
，
產
生
對
自
我
之
意
識
為
不
可
能
，
除
非
外

物
存
在
而
並
非
只
純
然
為
吾
人
之
表
象
或
觀
念
。
而
要
指
出
這
一
點
也
正
是
他
底
論
證
最
大
的
牽
累
。
而
他
發

覺
他
被
逼
於
承
認
「
並
非
所
有
外
在
事
物
之
直
覺
表
象
都
同
時
涉
及
這
些
事
物
之
存
在
;
因
為
這
可
能
純
然
是

想
像
力
之
結
果
，
例
如
在
夢
攪
中
和
在
瘋
狂
狀
態
中
。
」
@
然
而
，
康
德
辯
稱
，
這
些
想
像
之
產
物
乃
是
過
去

曾
經
擁
有
之
外
在
知
覺
之
重
現
，
而
過
去
之
外
在
知
覺
是
不
可
能
，
除
非
外
在
事
物
曾
經
存
在
。
「
我
們
當
前

之
任
務
是
要
證
閉
，
只
有
透
過
外
在
經
驗
一
般
，
內
在
經
驗
一
般
方
為
可
能
。
」
@
至
於
一
特
定
的
知
覺
是
否

純
屬
想
像
這
一
問
題
必
讀
親
乎
個
別
例
子
而
定
。

對
觀
念
論
的
這
一
種
處
理
當
然
留
下
許
多
有
待
改
正
的
地
方
，
但
它
最
低
限
度
興
確
地
顯
出
康
德
對
經
驗

世
界
整
體
之
經
驗
實
有
性
之
堅
強
信
念
。
在
經
驗
實
有
領
域
中
，
吾
人
不
可
以
有
理
接
地
為
經
驗
之
自
我
確
立

一
特
殊
之
地
位
，
而
獨
斷
地
或
權
宜
地
把
外
在
對
象
化
約
為
此
經
驗
自
我
之
觀
念
或
表
象
。
因
為
主
體
之
經
驗

實
有
性
是
與
外
在
世
界
之
經
驗
實
有
性
是
不
能
分
的
。
也
即
是
說
，
對
主
體
與
對
象
這
兩
因
素
之
意
識
絕
對
不

可
以
分
離
處
理
，
以
至
使
所
謂
論
證
我
之
外
事
物
的
存
在
這
一
問
題
能
成
為
一
真
的
問
題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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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康
德
哲
學
的
一
般
架
構
之
內
，
存
在
著
許
多
對
康
德
有
關
經
驗
之
理
論
的
嚴
厲
批
評
。
換
言
之
，
在
一

些
接
受
康
德
的
基
本
觀
點
而
又
願
意
被
稱
為
康
德
學
派
或
新
康
德
學
派
的
學
者
之
中
，
對
康
德
的
批
評
是
普
遍

存
在
的
。
例
如
，
康
德
自
形
式
邏
輯
中
經
過
一
定
修
改
而
吸
取
了
判
斷
衰
，
而
他
自
以
為
在
此
一
判
斷
表
之
基

礎
上
能
提
供
一
完
整
的
範
疇
衰
，
這
一
想
法
引
起
了
很
多
不
滿
。
然
而
這
一
項
不
滿
自
身
並
不
能
使
到
範
疇
理

論
所
代
表
的
一
般
性
觀
點
被
否
定
。
此
外
，
康
德
的
「
範
疇
」
與
「
先
驗
概
念
」
交
替
使
用
而
引
起
的
歧
義
是

可
以
被
批
評
的
。
但
是
我
們
可
以
對
這
些
歧
義
作
出
澄
清
而
使
整
個
理
論
不
至
受
到
動
搖
。
然
而
康
德
架
構
以

內
的
可
能
引
起
的
批
評
我
們
暫
時
不
必
注
意
。
本
書
較
後
的
一
珊
將
會
對
新
康
德
學
派
中
引
起
的
相
關
問
題
另

作
交
待
。

如
果
我
們
把
康
德
之
經
驗
理
論
觀
作
對
先
驗
綜
合
知
識
的
一
種
解
釋
，
則
我
們
對
此
一
理
論
之
評
定
顯
然

將
視
乎
我
們
接
受
抑
否
定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底
存
在
。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根
本
沒
有
這
一
種
命
題
，
則
顯
然
我
們
會

得
出
結
論
，
認
為
對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作
解
釋
之
問
題
根
本
不
會
產
生
。
例
如
，
我
們
將
會
說
，
康
德
以
為
幾
何

學
從
一
先
驗
直
覺
去
觀
解
空
間
之
性
質
這
一
想
法
乃
一
項
錯
誤
。
用
康
德
的
術
語
表
達
，
一
切
命
題
是
分
析
性

的
或
是
後
驗
綜
合
性
的
。
而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是
存
在
的
話
，
則
我
們
最
低
限
度
會
認
為
康
德
所

提
出
之
問
題
是
真
確
的
。
因
為
純
然
的
感
官
經
驗
並
不
能
為
吾
人
提
供
必
然
連
結
和
真
實
嚴
格
的
普
遍
性
。

然
而
，
這
並
不
等
於
說
，
假
如
我
們
肯
定
先
驗
綜
合
知
識
之
存
在
，
我
們
便
非
要
接
受
康
德
底
哥
白
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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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之
假
定
不
可
的
。
因
為
很
可
能
，
在
接
受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存
在
的
同
時
，
我
們
仍
可
以
肯
定
有
所
謂
知
性

的
直
覺
去
作
為
此
等
命
題
的
基
礎
。
肯
定
地
，
我
個
人
並
不
參
與
認
為
幾
何
學
家
享
有
一
空
間
直
覺
且
能
如
實

地
觀
解
其
性
質
這
一
種
說
法
。
我
基
本
上
對
數
學
問
題
不
打
算
作
任
何
處
理
。
也
郎
是
說
，
當
我
談
及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時
，
我
指
的
並
非
純
粹
數
學
的
命
題
，
而
只
是
形
上
學
的
原
則
，
例
如
一
切
東
西
之
出
現
必
有
其
原
因

這
一
原
則
。
而
我
所
謂
的
直
覺
並
非
對
精
神
性
質
有
，
譬
如
神
，
之
直
接
體
悟
，
而
只
是
一
對
存
有
之
直
觀
性

的
領
受
，
而
這
存
有
乃
由
涉
及
具
體
感
性
知
覺
對
象
之
存
在
判
斷
所
暗
指
的
。
換
言
之
，
倘
若
吾
人
之
心
靈
在

獨
立
於
感
性
知
覺
的
條
件
下
能
移
展
示
一
存
有
的
客
觀
的
知
性
的
結
構
的
話
，
則
它
將
能
移
表
述
一
些
對
物
自

身
有
客
觀
有
截
住
的
先
驗
命
題
。
這
一
觀
點
我
不
打
算
繼
續
申
述
了
。
我
提
及
這
一
問
題
的
主
要
目
的
只
在
於

指
出
，
在
經
驗
主
義
與
康
德
批
判
哲
學
之
外
，
我
們
並
非
沒
有
其
他
選
擇
的
餘
地
。

西洋哲學史

附

注

@ 

「
直
覺
」

(
E
Z
Z
E
P〉
口
m
c
v
m
z
白
白
色
一
辭
阮
可
指
宜
覺
之
行
動
，
也
可
指
宜
覺
所
得
者
。
在
目
下
這

一
文
涯
中
，
主
覺
一
辭
用
的
是
第
一
種
意
義
。
但
是
康
拉
許
多
時
候
以
第
二
種
意
義
使
用
。

@ 

回
-
u
u
u
〉
-
H
U
。

@ 

回
-
u
h
p
u〉
-
H
濁
。

同
上
;
〉
w
M
。
。

同
上
。
在
?
告
中
，
康
德
之
用
辭
稍
有
本
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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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k
p
a
。

@ 

>

仙
。
u
因
斗A
R
U
M
M
H
m
w

】.• 

戶
戶
。

@ 

麥
克
P
N
O
I
N
U
F

嚴
格
地
說
，
正
如
我
們
已
指
出
一
故
，
現
象
之
形
式
使
得
現
家
之
雜
多
(
成
覺
或
與
成
覺
相
應
考
)
可
以

莘
些
關
條
被
排
列
。
但
是
我
們
可
以
把
關
像
稱
為
現
車
之
中
的
形
式
成
素
。

康
德
會
同
意
休
祺
認
為
在
內
觀
(
古
月23
2

戶
。
因
)
中
，
我
們
可
知
覺
到
一
些
心
靈
狀
龍
官
司C
F
E
m
H

而
非
一
但
常
的
告
我
靈
魂
。
我
們
稍
後
卸
持
說
這
一
課
拖
再
作
討
論
。

u
u
l
u
a
。

@ @ 

mEH2) 
@ 

hFNU 

〉
-
M
A叭
。

回

@ 

康
德
所
指
的
是
經
驗
之
由
我
，
而
非
精
神
性
的
靈
魂
(
名
叫
阿
拉SH
g

已
)
。

@ 

回
A
扭
扭

u
u。

>

@ 

我
們
不
妨
回
顧
，
休
摸
不
能
這
當
地
指
某
一
內
在
狀
況
為
居
於
另
一
內
在
狀
況
之
左
邊
抑
右
邊
。

口
B
G
O
B

告
一
宇
通
常
譯
局

E
B
E
q
w
(心靈
)
。
康
推
進
一
字
以
一
非
常
廣
泛
的
意
義
使
用
，
而
當

然
，
G
O
B
E

不
能
被
視
為
與
「
理
解
」
(
已
旦
O
H
m盲
目
皂
白
?
口
。
同
〈
。
同
的
砰
"
口
已
)
值
得
等
同
。

麥
克
本
書
本
冊
，
本
章
註
@
。

@ @ æ0 

當
然
也
'
。
σ
守
。
"
一
字
在
這
衷
指
的
是
人
類
知
識
之
對
萃
，
或f令
人
之
對
車
(
0￡
O
C
H
E『

5
)

我
們
必
須
記
得
，
顯
現
(
5
名
句
。
但
同
)
意
卸
豚
庸
於
底
性
之
先
驗
形
式
。

至
於
他
能
否
首
見
一
致
比
如
此
作
這
一
問
起
，
我
們
目
下
尚
不
必
考
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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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
A
H
O。

@ 

即
是
說
，
如
呆
我
們
把
名
為
「
空
間
概
念
之
超
驗
剖
析
」
的
一
段
與
「
超
驗
成
性
論
綺
論
」
中
一
些
適
當

的
部
分
合
觀
的
話
。

@ 

】W
W
A
H
O
。

@ 

口
，
按
語
1

。

萊
布
尼
括
所
理
解
的
所
謂
「
空
間
」

。

可
峙
。
】
•• 

@ 

，
亦
即
是
「
歐
幾
里
德
空
間
」

@ 

回
-
M
內
心
∞
U
〉
-
M
M。
I
N
N
-。

@ 

在
某
一
意
義
下
，
菜
布
尼
茲
亦
肯
定
空
間
和
時
間
之
趕
驗
觀
念
性
，
但
這
是
指
相
對
於
上
帝
之
思
維
而

言
，
而
不
如
康
德
一
故
所
指
的
為
相
對
於
人
類
之
思
維
而
言
。
而
對
康
德
而
言
，
此
一
分
別
是
最
為
會
要

的
。

@ 

回

吋
U
U
〉
-
U
】
。

@ 

例
如
說
，
在
吾
人
象
銳
地
訂
射
出
演
繹
思
想
之
形
成
峙
，
我
們
涉
及
的
最
純
魚
為
這
些
形
式
由
身
。
而
整

個
事
件
可
以
只
靠
欲
地
，
即
在
不
涉
於
封
象
的
情
況
之
下
被
表
達
出
來
。

@ 

回

。
h
p
u〉
-
A
W。
。

@ 

依
據
康
德
，
判
斷
乃
對
一
對
象
之
間
接
知
識
，
乃
一
對
罪
之
去
家
之
表
象

(
m
M
B』U
H
B
O
D
E
泣
。
口
。
問

P

B

冒
O
M
g
g

泣
。
口
已
呂
。

σ
」0
2
)
。
除
了
一
宜
覺
以
外
，
沒
有
怯
何
去
家
主
接
地
關
連
於
一
對
罪
。
一

概
念
只
間
接
地
關
聯
於
一
些
其
出
他
表
系
，
或
關
聯
於
一
宜
覺
，
或
關
聯
於
另
外
一
概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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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

叫W
K
F
U
>

內
心
頃
。>

斗
。
與
∞
。
。

回

法
與

5
9

@ 

因
此
，
一
必
然
存
有
之
概
念
將
會
是
如
此
一
存
有
之
概
傘
，
此
一
存
布
之
可
能
性
涉
及
存
在
，
即
是
說
，

比
{
存
有
不
能
只
純
然
為
可
能
。
但
是
，
對
眾
往
來
說
，
此
一
概
念
是
不
能
客
觀
也
應
用
的
。

e~ Ø) @ ~~ @ @ @ @ @ 

因

H
M斗
。

>

-
u
w
斗
I
-
u∞
。

回

-
M們w
a戶
凶
。
。>

-
h
p
。
。

回

同
凶
。
。>

-KFUO 

tl:I 

-
U
N。

>

H
U心
。

tl:I 

-
h
#
凶
。

我
們
特
論
質
範
疇
一
段
將
指
出
，
實
存
(
m
o
m
-
缸
子

-
h
h
F
。

@ @ 

回

目#
h
R。

回

】
斗m叭
叭

tl:I 

阿
斗
心l
】
∞
。u

回

自
∞
恥U

回

戶
、
司
∞
U

回

]
{
∞
ω
 

向
上
。

間
g

口
缸
片
)
之
概
念
指
謂
一
存
有
之
處
於
時
間
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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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康
德
來
說
，
物
理
學
很
白
然
也
是
指
牛
頓
物
理
學

•• 

假
定
了
歷
丈
的
情
況
，
這
很
難
是
指
其
他
泉
晶
。

而
且
，
庸
德
的
「
原
則
分
析
」
(
〉
自
阿
三
古
巴P
E
a
-
0的
)
中
所
列
車
的
原
則
與
牛
噸
對
物
理
世
界
之

構
想
之
間
顯
然
有
著
一
關
像
。
譬
如
說
，
斷
定
一
切
雙
化
皆
依
據
必
然
的
因
呆
關
偉
而
進
行
的
原
則
是
不

能
適
合
於
一
允
許
不
確
定
性
概
念

(
8口
S
M
M阱
。
可
g
a
E
R
B
E
H
H
C己
的
物
理
學
的
。

~~ 

回

阿
拉
斗
。

M
W
-
M
叫w
h
p
o

(iiÞ~ 

麥
克
耳
。
-.• 

-
w
-
u。。
。

UNU 

〉
-
M
A
F
∞
t
M
K右
。

〉
-
N
U
h
w
。

~.fJ~為...

回

凶
。
斗
。

同
上
。

同
上
。

回

UH-o 

回

u-MO 

>

自
叫W
U回
-
u
h
p。

M
M片
。
-
.. 
已
按
語
2

。

康
德
設
的
當
然
是
經
驗
之
色
哉
，
卸
我
只
於
其
持
續
之
狀
況
中
透
過
內
觀
方
法
而
知
覺
到
的
經
驗
自
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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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驗
的
由
我
持
特
間
上
是
不
確
定
的
，
但
它
並
本
作
持
一
由
我
意
識
之
對
幸
而
被
給
典
。
它
是
被
稱
想
作

為
就
覺
之
超
驗
統
一
性
之
條
件
。

@ 

回
-
N
J可
瓜
。

@ 

國
-
M
斗
∞
。

@ 

同
上
。



第
+
三
章

康
德

•• 

抨
擊
中
的
形
土
學

(
四
)

開
場
白
|
|
t
純
粹
坦
性
之
超
驗
觀
念
|
|
理
性
心
靈
論
之
三
一
段
論
!
|
恩
辨
性
宇
宙

論
之
二
律
背
反
(
正
是
與
反
是
)
!
|
上
帝
存
在
論
詮
之
不
可
能
性
|
|
純
粹
理
性

成
超
輸
觀
念
之
軌
的
性
功
用
|
|
形
上
學
與
意
義
。

康德回:抨擊中的形上學

-圓圓‘
如
果
我
們
假
定
了
上
一
章
有
關
對
象
經
驗
@
之
分
析
為
正
確
，
則
乍
君
之
下
，
我
們
對
於
形
上
學
位
乎
真

的
沒
有
什
麼
可
以
說
的
了
。
因
為
自
超
驗
感
性
論
與
〔
超
驗
邏
輯
中
的
〕
超
驗
分
析
合
觀
之
後
，
我
們
已
經
可

以
對
有
關
形
上
學
之
課
題
得
出
一
比
三
般
性
的
結
論
。
首
先
，
就
超
驗
的
批
判
主
義
本
身
可
稱
為
形
上
學
，
或

日
，
對
象
經
驗
之
形
上
學
而
言
，
則
形
上
學
是
可
能
的
，
且
作
為
一
科
學
是
可
能
的
。
其
次
，
倘
若
我
們
能
完

整
地
展
列
出
關
涉
到
純
粹
自
然
科
學
的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之
完
整
的
系
統
的
話
，
則
我
們
便
實
在
建
立
起
一
完
備

的
自
然
形
上
學
或
自
然
科
學
之
形
上
學
。
其
三
，
就
吾
人
之
心
靈
可
以
把
那
些
未
經
圖
式
化
的
範
疇
用
來
思
考

自
身
而
形
成
一
些
邏
輯
上
不
矛
盾
的
觀
念
而
言
，
傳
統
的
形
上
學
仍
然
是
一
些
心
理
學
上
之
可
能
性
。
譬
如

說
，
把
物
自
身
想
像
為
一
實
體
乃
心
理
學
上
為
可
能
的
。
但
是
，
其
四
，
因
為
上
述
一
程
序
涉
及
把
範
疇
應
用

.367.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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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其
合
法
使
用
場
域
以
外
，
因
此
，
這
一
過
程
不
能
產
生
知
識
。
範
疇
之
認
知
功
能
在
於
應
用
到
感
性
直
覺
所

提
供
之
對
象
之
上
，
也
即
是
說
在
於
對
現
象
之
應
用
之
上
。
物
自
身
不
是
，
也
不
可
能
是
現
象
。
而
吾
人
並
不

擁
有
知
性
直
覺
這
一
種
使
吾
人
得
以
把
範
疇
作
蹄
越
現
象
領
域
底
應
用
的
能
力
。
如
是
，
傳
統
方
式
的
形
上
學

便
被
排
除
了
，
偎
若
它
被
了
解
為
能
提
供
客
觀
知
識
的
一
個
可
能
根
源
的
話
。
用
同
一
個
例
子
說
明
，
實
體
範

疇
用
於
物
自
身
，
不
能
產
生
任
何
有
關
物
自
身
的
知
識
。
其
五
，
我
們
不
可
以
使
用
理
解
的
原
則
去
推
論
有

如
上
帝
一
樣
的
超
感
性
存
有
之
存
在
。
因
為
，
正
如
作
為
基
礎
的
範
疇
一
樣
，
理
解
之
原
則
只
能
有
限
地
被
使

用
。
也
即
是
說
，
它
們
的
只
對
於
現
象
有
客
觀
之
指
涉
，
因
此
它
們
不
能
用
以
超
越
(
康
德
所
謂
的
)
經
驗
。

但
是
，
康
德
於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中
所
透
露
有
關
形
上
學
的
態
度
實
在
遠
遠
比
上
列
結
論
所
暗
示
者
為

復
雜
。
正
如
我
們
已
了
解
到
的
一
般
，
從
事
形
上
學
活
動
這
一
種
衝
動
乃
是
人
類
心
靈
中
一
種
不
可
根
除
的
衝

動
。
形
上
學
作
為
一
種
木
然
傾
向
是
可
能
的
。
而
且
，
它
是
有
一
定
的
價
值
的
。
在
超
驗
辯
證
中
康
德
最
低

限
度
要
把
理
性
顯
示
為
一
獨
特
之
能
力
，
或
一
與
理
解
有
別
的
能
力
。
理
性
所
產
生
的
超
驗
觀
念
誠
然
不
能

用
以
增
盆
吾
人
有
關
對
象
之
科
學
知
識
，
但
這
些
觀
念
卻
同
時
要
扮
演
一
個
有
正
面
意
義
的
「
軌
約
性
」
的
(

3

個
旦
旦
可0
)功
能
。
因
此
康
德
在
超
驗
辯
證
中
便
要
從
事
探
討
這
些
觀
念
之
起
源
及
其
系
統
，
乃
至
探
討
其

確
實
之
功
能
這
一
工
作
。

此
外
尚
待
說
明
的
，
康
德
是
絕
不
單
滿
足
於
指
出
傳
統
思
辨
形
上
學
所
宣
稱
能
提
供
之
知
識
為
虛
幻
。
為

了
透
顯
他
底
論
攘
之
確
實
，
康
德
力
求
對
恩
辨
的
心
靈
論
(
也

O
S
E
t
s
-
Z志
回
。
戶
。
"
可
〉
'
思
辨
的
宇
宙
論

和
自
然
神
學
或
哲
學
神
學
作
一
詳
細
的
批
判
。
這
一
工
作
見
於
超
驗
辯
證
的
第
二
章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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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所
謂
「
超
驗
辯
證
」
到
底
何
解
?
他
意
謂
希
臘
人
把
辯
證
理
解
為
一
些
辯
士
式
之
論
爭
。
當
然
，
透

過
這
一
歷
史
上
的
應
用
而
對
辯
證
一
詞
所
作
的
這
一
種
理
解
並
不
是
很
克
分
的
。
但
這
卻
對
於
我
們
當
下
之
課

題
沒
有
太
大
之
影
響
。
康
德
把
辯
證
理
解
為
「
幻
相
之
邏
輯
」

(
O
E
O
F。"
界
已O
m
m
c
v
o
z
m
)
@

。
但
是
康
德

顯
然
不
是
打
算
製
造
一
些
辯
士
式
之
幻
相
。
因
此
，
所
謂
辯
證
，
對
康
德
來
說
，
實
在
不
外
是
一
些
對
錯
誤
的

辯
士
式
的
推
理
的
批
判
住
處
理
。
而
超
驗
辯
證
乃
是
就
理
解
和
理
性
要
為
吾
人
提
供
有
關
物
自
身
與
超
感
性
質

有
之
企
圖
而
作
的
一
個
批
判
。
「
超
驗
邏
輯
的
第
二
部
分
必
績
是
對
這
些
辯
證
式
幻
相
之
批
判
。
我
們
稱
這
一

種
批
判
為
超
驗
辯
誼
，
這
並
非
指
教
導
別
人
如
何
獨
斷
地
製
造
這
些
幻
相
之
方
法
(
這
一
種
方
法
或
藝
術
很
不

幸
地
為
許
多
形
上
學
之
執
行
者
所
慣
用
)
，
而
是
指
對
理
解
與
理
性
之
形
上
運
用
的
一
項
批
判
。
其
目
的
在
於

揭
露
這
兩
種
能
力
底
無
根
之
要
求
所
導
生
之
幻
相
，
進
而
取
消
它
的
宣
稱
可
以
發
現
新
的
真
理
並
擴
充
吾
人
的

知
識
，
這
些
都
是
它
們
想
像
僅
僅
憑
藉
超
驗
原
則
就
可
以
辦
到
的
，
而
事
實
上
它
們
的
恰
當
功
用
只
是
保
護
純

粹
理
解
免
於
陷
入
精
心
構
作
的
幻
象
。

這
裹
，
我
們
掌
握
了
超
驗
辯
證
底
功
用
的
一
個
純
粹
負
面
的
意
義
。
但
因
為
超
驗
觀
念
與
原
則
底
誤
用
首

先
偎
定
了
它
們
之
能
產
生
，
而
且
因
為
它
們
有
其
一
定
的
價
值
，
因
此
超
驗
辯
證
復
又
有
一
正
面
之
功
用
'
的

是
要
系
統
地
決
定
純
粹
理
性
之
超
驗
觀
念
和
它
們
的
合
法
的
正
確
的
功
能
。
「
純
粹
理
性
之
觀
念
絕
不
可
能
本

身
即
為
辯
證
的
;
只
因
為
我
們
把
它
們
誤
用
才
會
產
生
一
些
困
惑
吾
人
之
假
相
。
它
們
是
因
為
吾
人
底
理
性
之

本
性
之
嚴
故
才
產
生
的
;
而
這
一
種
判
定
吾
人
思
辨
活
動
之
權
限
與
要
求
之
最
高
法
庭
〔
理
性
〕
不
可
能
於
其

自
身
含
有
虛
妄
與
幻
相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假
定
，
這
些
觀
念
是
有
它
們
健
全
與
正
確
的
功
用
的
，
這
些
功
用

.369.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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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吾
人
理
性
之
構
造
所
決
定
的
。
」
@

一-

西洋哲學史

康
德
和
吳
爾
夫
(
詞
。
-
2
)
的
一
個
共
同
的
特
點
即
是
對
系
統
排
列
與
推
述
之
尊
重
(
縱
然
不
至
於
是
熱

愛
)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康
德
如
何
自
判
斷
形
式
推
衍
出
理
解
之
範
疇
。
在
超
驗
辯
證
中
，
我
們
叉
可
見
到
康
德
自

間
接
推
論
之
形
式
推
衍
出
@
純
粹
理
性
之
觀
念
。
所
謂
間
接
推
論
即
是
三
段
式
推
論
合1
古
巴
m
E
E
P
H
O
R
0
)

@
康
德
這
一
推
衍
對
我
來
說
顯
得
牽
強
和
缺
乏
說
服
力
。
然
而
我
們
仍
可
依
如
下
步
驟
陳
述
這
一
推
衍
的
基
本

構
想
。理

解
直
接
地
關
涉
著
現
象
，
理
解
於
其
判
斷
中
把
現
象
統
一
。
而
理
性
卻
不
以
此
一
方
式
去
直
接
關
涉
現

象
，
而
只
是
非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關
涉
現
象
。
也
即
是
說
，
理
性
接
受
理
解
之
概
念
與
判
斷
而
試
間
於
一
較
高
之

原
則
之
下
把
它
們
統
一
。
我
們
可
試
以
一
康
德
所
提
出
的
三
段
論
作
為
一
例
子•• 

「
所
有
人
皆
會
死
;
所
有
學

者
皆
為
人
;
因
此
所
有
學
者
皆
會
死
。
」
結
論
顯
然
是
自
大
前
提
透
過
小
前
提
，
或
以
小
前
提
作
條
件
而
被
引

申
出
來
的
。
但
是
，
顯
然
地
，
我
們
可
以
繼
續
追
問
大
前
提
之
真
值
之
慷
件
。
也
即
是
說
，
我
們
可
以
試
把

「
所
有
人
皆
會
死
」
這
一
大
前
提
君
作
一
先
前
的
三
段
論
芯
片
。
司
口
a
Z
B
)
之
結
論
。
例
如
在
下
面
二
三
段

論
中
我
們
即
可
得
出
這
一
要
求
中
之
結
果•• 

「
所
有
動
物
皆
會
死
;
所
有
人
皆
為
動
物
;
因
此
所
有
人
皆
會

死
。
」
我
們
新
的
一
個
大
前
提
乃
可
被
親
為
對
一
整
串
判
斷
作
統
一
，
有
如
「
所
有
人
皆
會
死
」
'
「
所
有
貓

皆
會
死
」
'
「
所
有
象
皆
會
死
」
。
進
一
步
地
，
我
們
復
可
以
如
樣
地
去
構
想
「
所
有
動
物
皆
會
死
」
一
前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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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它
視
作
一
更
先
前
之
三
段
論
之
結
論
，
進
而
把
更
不
同
的
另
一
組
判
斷
統
一
起
來
。

在
上
列
的
例
于
中
，
很
興
顯
地
，
理
性
自
身
並
不
產
生
出
概
念
與
判
斷
。
它
只
關
涉
到
理
解
經
驗
使
用
所

產
生
的
判
斷
與
判
斷
之
間
之
推
論
性
關
係
。
每
一
特
定
的
前
提
一
股
都
是
為
條
件
所
限
制
的
，
也
即
是
說
，
都

可
被
親
為
一
先
前
三
段
論
之
結
論
。
而
理
性
的
一
個
特
性
師
就
是
在
其
統
一
之
過
程
中
，
不
滿
足
於
把
其
統
一

活
動
終
正
於
任
何
一
特
定
的
為
條
件
所
限
之
前
提
之
上
。
理
性
要
尋
找
一
無
條
件
者Q
E
S
g

且
在
。
口
旦
)
。

而
無
條
件
者
卻
不
能
於
經
驗
中
被
給
與
於
我
們
。

在
自
下
這
一
階
段
，
我
們
當
要
提
一
提
康
德
所
作
的
對
超
驗
辯
證
來
說
極
為
重
要
的
一
項
分
別
。
純
粹
理

性
之
運
作
有
一
項
邏
輯
格
準
，
即
是
在
「
先
前
三
段
論
」Q
B
司
=
。
個
眩
目
的
)
之
系
列
上
不
斷
繼
續
向
上
回
潮
。

也
即
是
說
，
理
性
之
邏
輯
格
準
不
竭
地
，
要
求
我
們
追
求
一
更
為
廣
大
之
知
識
上
之
統
一
性
，
於
是
愈
益
傾
向

於
一
無
條
件
者
，
傾
向
於
一
自
身
不
為
條
件
所
限
之
終
極
條
件
。
然
而
，
這
一
邏
輯
格
準
自
身
並
不
斷
言
這
一

推
論
之
串
列
實
在
地
達
到
任
何
一
無
條
件
者
:
它
只
告
訴
吾
人
如
此
地
去
設
想
，
正
如
康
德
所
指
出
一
樣
，
它

只
吽
我
們
持
之
以
恆
地
試
圖
完
成
吾
人
之
條
件
性
知
識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假
定
悔
件
之
系
列
真
的
臻
於
一
無

條
件
者
，
且
偎
定
無
條
件
者
確
為
存
在
，
則
上
述
一
邏
輯
格
準
便
變
成
純
粹
理
性
之
一
原
則
了
。
而
超
驗
辯

證
之
其
中
一
項
主
要
工
作
間
就
是
去
顯
示
這
一
原
則
到
底
是
否
客
觀
地
有
殼
。
純
然
的
邏
輯
格
準
並
不
產
生
疑

問
。
然
而
，
我
們
到
底
能
否
合
法
地
假
定
有
條
件
之
判
斷
之
串
列
果
真
能
為
一
無
條
件
者
所
統
一
?
又
或
者

說
，
這
一
偎
定
是
否
正
就
是
形
上
學
底
虛
妄
與
謬
誤
之
根
源
?

依
康
德
來
說
，
共
有
三
種
可
能
之
三
投
式
推
論
，
即
是
定
然
的
，
假
言
的
與
選
言
的
三
種
。
這
三
種
間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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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論
對
應
於
三
個
關
係
範
疇
，
即
實
體
，
原
因
，
與
畫
體
或
交
互
性
。
而
對
應
於
三
種
類
別
的
推
論
乃
有
由
純

粹
理
性
底
原
則
所
設
定
的
三
種
無
條
件
統
一
性
。
在
定
言
三
段
論
之
一
遞
昇
的
系
列
中
，
理
性
導
出
一
代
表
一

只
為
主
詞
而
永
不
為
賓
詞
之
事
物
之
概
念
。
如
果
依
一
偎
言
三
投
論
之
系
列
週
昇
，
則
理
性
可
要
求
有
一
-
無
條

件
統
一
性
，
即
是
一
自
身
不
必
假
定
任
何
事
物
之
一
假
定
;
也
即
是
說
，
一
終
極
之
假
定
。
最
後
，
如
果
依
一

連
串
的
選
言
三
段
論
遞
昇
'
則
理
性
要
求
一
種
特
殊
的
無
條
件
統
一
性
，
即
一
選
言
區
分
之
部
分
之
聚
集
體
，

而
這
種
區
分
是
完
整
的
。

康
德
努
力
嘗
試
自
三
種
三
段
式
推
論
導
生
三
種
無
條
件
統
一
性
之
理
由
，
我
認
為
是
很
興
顯
的
。
在
導
引

理
解
範
疇
之
際
，
康
德
為
避
免
他
所
會
批
評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曾
犯
下
的
嚴
重
錯
誤
，
乃
力
求
提
供
一
系
統
的
和

完
整
的
推
衍
。
換
言
之
，
他
同
時
要
顯
示
範
疇
是
什
麼
，
和
為
什
麼
只
有
這
些
而
沒
有
其
他
範
疇
。
因
此
康
德

試
圖
自
判
斷
之
邏
輯
形
式
中
推
衍
範
疇
，
且
假
定
他
對
這
些
形
式
之
分
類
乃
完
整
的
。
同
樣
地
，
在
推
衍
純
粹

理
性
之
觀
念
時
，
他
亦
企
圖
同
時
說
蚵
這
些
觀
念
是
什
麼
和
為
何
只
有
這
些
觀
念
(
或
，
如
康
德
所
說
，
只
有

這
些
觀
念
之
類
別
)
而
沒
有
其
他
。
因
此
，
他
乃
試
從
依
照
形
式
邏
輯
三
種
間
接
推
論
中
推
衍
理
性
觀
念
，
而

他
接
受
這
些
推
論
形
式
乃
是
唯
一
可
能
的
。
在
整
個
過
程
中
，
我
們
可
清
楚
地
見
到
康
德
對
系
統
安
排
與
結
構

之
激
情
與
偏
愛
有
那
一
種
重
要
性
了
。

然
而
，
在
引
導
純
粹
理
性
觀
念
之
過
程
中
，
康
德
引
進
了
一
附
帶
性
的
思
路
，
使
到
整
個
事
情
顯
得
較
為

易
懂
，
他
引
進
了
有
關
三
種
吾
人
之
表
象
所
維
持
之
最
普
遍
之
關
係
這
一
構
想
。
這
些
表
象
關
係
有
三
種
。
其

一
，
有
對
主
體
之
關
係
。
其
次
，
吾
人
之
表
象
有
對
作
為
現
象
的
對
象
這
關
係
。
其
三
，
吾
人
之
表
象
有
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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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作
為
思
考
一
般
之
對
象
這
一
關
係
，
無
視
乎
這
些
思
考
對
象
是
否
為
現
象
。
我
們
可
以
分
別
地
反
省
這
些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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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
我
們
在
上
一
章
曾
指
出
，
經
驗
要
成
為
可
能
，
則
所
有
表
象
皆
要
被
關
涉
於
統
覺
之
統
一
性
，
這

即
是
說
，
「
我
想
」
必
讀
能

M
V伴
隨
所
有
表
象
。
理
性
在
這
襄
表
示
一
傾
向
要
完
成
此
一
綜
合
，
它
假
定
一
無

條
件
者
，
假
定
了
一
恆
常
之
自
我
或
一
思
想
主
體
作
為
一
實
體
地
存
在
。
這
也
即
是
說
，
理
性
傾
向
於
跨
越
一

經
驗
的
條
件
的
我
而
過
渡
到
一
﹒
無
條
件
的
思
想
的
自
我
以
完
成
一
內
在
生
命
之
綜
合
。
這
一
意
義
的
無
條
件
之

思
想
自
我
乃
一
永
不
作
為
謂
詞
的
實
體
義
之
自
我
。

其
次
，
讓
我
們
考
慮
一
下
吾
人
底
表
象
與
作
為
現
象
之
對
象
之
關
係
。
我
們
曾
指
出
，
理
解
依
照
第
二
個

關
係
範
疇
去
把
感
性
直
覺
雜
多
加
以
綜
合
，
這
第
二
個
關
係
範
疇
即
是
因
果
關
聯
。
在
這
場
合
宴
，
理
性
力
圖

達
成
一
﹒
無
條
件
統
一
以
完
成
其
綜
合
，
這
一
無
條
件
統
一
性
被
構
想
為
因
果
系
列
之
全
體
。
理
解
如
實
地
為
吾

人
提
供
一
性
因
果
關
聯
，
而
每
一
因
果
關
聯
都
假
定
其
它
因
果
關
聯
。
而
理
性
卻
設
定
一
不
再
需
要
假
定
任
何

(
同
一
層
次
)
東
西
之
終
極
假
定
，
即
是
說
，
理
性
設
定
一
現
象
因
果
次
序
之
整
全
體
。
於
是
乃
產
生
所
謂
「

世
界
」
這
一
作
為
因
果
秩
序
之
整
全
體
之
觀
念
。

其
三
，
關
於
吾
人
表
象
與
思
想
一
般
之
對
象
之
關
係
，
理
性
尋
覓
一
無
條
件
統
一
性
，
師
是
一
切
可
以
被

思
想
之
可
能
條
件
。
於
是
乃
產
生
「
上
帝
」
作
為
一
切
完
美
性
質
於
一
存
有
中
結
合
之
想
法
。
@

因
此
，
我
們
乃
獲
得
純
粹
理
性
之
三
個
主
要
觀
念
。
就
是
心
靈
作
為
一
值
常
實
體
義
之
主
體
，
世
界
作
為

現
象
之
因
果
關
聯
之
聲
全
體
，
還
有
上
帝
作
為
絕
對
完
美
性
，
作
為
思
想
一
般
底
對
象
之
條
件
之
統
一
性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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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
觀
念
並
非
天
生
固
有
的
。
同
時
，
它
們
卻
文
不
是
經
驗
地
被
衍
生
的
。
它
們
乃
是
理
性
力
求
完
成
理
解
所

作
之
綜
合
這
一
自
然
衝
動
之
結
果
。
正
如
我
們
曾
提
及
，
理
解
規
定
經
驗
之
先
驗
條
件
以
建
構
對
象
，
而
理
性

並
不
在
這
一
意
義
下
把
理
解
範
疇
之
綜
合
作
用
作
進
一
步
之
推
進
。
純
粹
理
性
之
觀
念
並
不
是
「
建
構
性
」
的

。
而
理
性
有
一
自
然
之
衝
動
去
統
一
經
驗
之
條
件
，
而
這
透
過
對
上
述
三
種
無
條
件
者
之
邁
進
以
完
成
。
這
樣

做
的
當
見
，
理
性
很
顯
然
地
已
經
超
越
過
了
經
驗
之
界
限
。
因
此
，
康
德
乃
將
純
粹
理
性
之
觀
念
稱
為
「
超
驗

觀
念
」
，
即
上
帝
，
稱
之
為
「
超
驗
理
想
」
(
白
呂m
n
g

母
旦
旦
旦

g

戶
)
。
因
為
上
帝
是
被
了
解
為
最
高
的
和

最
絕
對
的
完
美
性
。

這
三
個
觀
念
形
成
了
決
爾
夫
分
類
下
思
辨
形
上
學
支
幹
之
統
一
主
題
。
「
思
想
主
體
乃
是
心
靈
論
(

目
盲
目5
吉
思
)
之
題
材
，
一
切
現
象
之
整
全
體
(
世
界
〉
乃
是
宇
宙
論

(
n
g
B已
。
電
〉
之
題
材
，
而
擁
有
一

切
可
敬
思
想
之
可
能
條
件
(
眾
存
有
之
存
有
，
因
O
E
m
w巴巴

σ
包
括
岳
之
一
兀
自
乃
是
神
學

(
4宮
。
戶
。
題
)
之

題
材
α

如
是
，
純
粹
理
性
分
別
為
一
超
驗
之
心
靈
諭
官
司
各
已
。

"
E
S
Z
S
巴
戶
明
)
，
為
一
超
驗
宇
宙
論
(

的
。
閉
目
。
-
a
z
s
泣
。
E
E
m
)和
最
後
的
為
一
超
驗
神
學
(
岳
。
。-
a
E
R
m
s
m
g且
g
E
E
C
提
供
一
觀
念
。
」
@

因
為
，
如
康
德
之
意
見
，
吾
人
並
不
擁
有
知
性
直
覺
這
種
能
力
，
因
此
與
這
些
觀
念
相
應
的
對
象
並
無
法

以
此
方
式
被
給
與
於
我
們
。
它
們
也
不
能
以
上
一
章
所
陳
述
的
方
式
於
經
驗
中
被
給
興
。
實
體
義
之
靈
魂
，
世

界
作
為
一
切
現
象
之
整
全
體
，
神
作
為
最
高
存
有
.. 

它
們
一
概
都
不
能
被
給
與
於
經
驗
中
。
它
們
都
不
是
也
不

可
能
是
現
象
。
這
些
觀
念
之
興
起
，
並
非
出
於
經
驗
質
料
依
循
於
經
驗
之
先
驗
條
件
這
一
途
徑
，
而
是
透
過
把

經
驗
向
無
條
件
一
領
域
使
之
統
一
。
因
此
，
倘
若
理
性
對
它
們
作
出
康
德
所
謂
的
超
越
運
用
，
並
宣
稱
能
證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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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應
對
象
之
存
在
及
特
性
，
以
期
擴
充
吾
人
有
關
對
象
之
理
論
知
識
的
話
，
則
我
們
只
能
等
著
君
問
題
步
步
陷

入
辯
士
式
的
論
斷
與
背
反
當
中
。
要
把
這
一
情
況
如
實
地
顯
示
乃
是
康
德
批
判
地
闡
述
理
性
心
靈
論
，
思
辨
宇

宙
論
和
哲
學
神
學
的
主
要
目
的
。
而
現
在
我
們
即
要
對
它
們
分
別
加
以
討
論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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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認
為
理
性
心
靈
論
是
依
循
笛
卡
見
思
路
，
自
我
思
談
論
到
心
靈
作
為
一
單
純
的
實
體
，
此
一
實
體
為

恆
久
的
，
因
它
於
時
間
中
保
持
自
我
同
一
;
也
即
是
說
在
經
歷
一
切
偶
然
變
化
後
仍
保
持
自
我
同
一
。
在
這
一

觀
點
下
，
理
性
心
靈
論
必
領
先
驗
地
展
開
;
因
為
它
並
非
一
經
驗
科
學
。
如
此
，
它
自
經
驗
之
先
驗
傢
件
，
也

郎
自
統
覺
之
統
一
性
開
始
。
「
我
思
因
此
成
為
理
性
心
靈
論
之
唯
一
丈
獻
(
阱
。
但
)
，
而
理
性
心
靈
論
得
要
自

我
思
發
展
其
整
個
體
系
。
」
@

如
果
我
們
回
憶
一
下
上
一
章
所
論
蝕
的
內
容
，
則
我
們
不
難
想
像
康
德
的
批
判
將
採
取
那
一
態
度
。
經
驗

之
可
能
性
的
一
個
必
要
蝶
件
是
，
我
思
得
要
能
移
伴
隨
一
切
吾
人
之
表
象
。
但
是
自
我
(
品
。
)
作
為
經
驗
之

一
必
要
條
件
卻
並
不
被
給
與
於
經
驗
中•• 

它
是
一
超
驗
之
自
我
，
而
非
一
經
驗
之
自
我
。
因
此
，
雖
然
心
理
學

上
我
們
可
以
把
它
構
想
為
一
統
一
之
實
體
，
但
我
們
卻
不
可
以
於
此
一
場
合
使
用
有
如
實
體
、
統
一
性
等
範
疇

以
期
得
到
任
何
知
識
。
因
此
這
些
認
知
作
用
能
應
用
於
現
象
而
非
於
本
體
之
上
。
我
們
可
以
辯
稱
，
超
驗
自

我
，
作
為
一
邏
輯
上
之
主
體
，
乃
是
經
驗
之
必
要
候
件
。
此
中
之
所
謂
作
為
必
要
條
件
是
說
，
經
驗
將
成
為
不

可
解
，
除
非
對
象
作
為
對
象
都
被
關
連
於
統
覺
之
統
一
性
;
但
我
們
卻
無
法
因
此
從
這
里
爭
辯
到
超
驗
自
我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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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實
體
義
之
存
在
。
因
為
這
將
涉
及
對
存
在
、
實
體
、
統
一
性
等
範
疇
之
誤
用
。
科
學
知
識
乃
被
現
象
世
界
所

範
園
;
而
超
驗
自
我
卻
並
不
屬
於
世
界
，
它
只
是
一
限
制
概
念
。
因
此
，
康
德
或
可
同
意
維
根
斯
坦
(
建
言
，

m
o
g
E口
)
指
稱
「
主
體
不
屬
於
世
界
，
但
它
卻
是
世
界
之
界
限
。
」
@

依
康
德
，
理
性
心
靈
論
包
涵
了
一
基
本
的
樟
論
;
也
即
是
說
，
一
個
錯
誤
的
邏
輯
三
段
論
。
此
一
三
段
論

可
如
下
表
述
﹒
.

「
只
能
被
理
解
為
主
詞
者
，
無
法
以
其
他
方
式
存
在
，
除
了
作
為
主
詞
外
，
創
作
為
實
體
:

一
思
想
中
之
存
有
，
如
其
所
如
地
，
只
能
被
理
解
為
主
詞
•• 

因
此
，
它
只
如
其
所
如
地
存
在
，
也
即
是
說
，
作
為
實
體
。
」
@

此
一
三
段
論
之
所
以
為
一
偉
論
乃
因
為
它
包
含
了
四
個
辭
。
這
即
是
說
，
「
只
能
被
理
解
為
主
詞
者
」
這
一
個

中
辭
(
E
E
Z
S
H自
)
在
大
前
提
中
被
了
解
為
一
意
義
，
而
在
小
前
提
中
卻
被
了
解
為
另
一
意
義
。
在
大
前

提
中
，
它
所
指
涉
的
是
思
想
一
般
之
對
象
，
包
括
了
直
覺
之
對
象
。
而
在
這
一
場
合
中
，
的
確
，
實
體
這
一
範

疇
應
用
及
於
直
覺
中
被
給
與
的
，
或
於
直
覺
中
可
被
給
與
的
對
象
，
因
而
只
能
被
理
解
為
一
主
詞
，
亦
即
是
說

不
能
被
理
解
為
賓
詞

Q
H
a
Z
E
0
)。
但
是
，
在
小
前
提
中
，
「
只
能
被
理
解
為
主
詞
者
」
所
指
涉
的
只
是
自

我
之
意
識
(
直
『l
S
E
a
s
m
口
。
聞
名
作
為
思
想
之
形
式
，
而
不
指
涉
於
一
直
覺
之
對
象
。
而
因
此
，
實
體
這
一

範
疇
實
在
不
可
以
應
用
於
這
一
意
義
之
「
主
詞
」
上
。
因
為
純
粹
自
我
意
識
中
之
自
我(8
。
)
並
不
能
於
直

覺
中
被
給
與
，
因
此
，
它
不
能
，
或
所
謂
的
，
沒
有
成
為
範
疇
應
用
之
對
象
之
條
件
。

我
們
當
要
注
間
，
康
德
並
不
對
大
小
前
提
單
獨
觀
察
下
之
真
理
作
懷
疑
。
事
實
上
，
對
康
德
而
言
，
它
們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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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是
一
些
分
析
命
題
。
例
如
，
小
前
提
中
如
其
所
如
之
思
想
存
有
如
果
被
理
解
為
純
粹
統
覺
之
自
我
的
話
，

則
它
之
只
能
被
理
解
為
主
詞
，
這
是
分
析
地
真
確
的
。
但
是
「
主
詞
」

(
2￡
g
G

這
一
字
所
表
之
意
義
與
大

前
提
中
所
表
者
卻
不
一
樣
。
而
因
此
，
我
們
即
無
合
理
之
根
接
去
推
出
純
粹
統
覺
之
自
我
存
在
作
為
實
體
這
一

項
結
論
。

我
們
無
必
要
繼
續
進
入
康
德
有
關
理
性
心
靈
論
之
討
論
中
以
求
掌
握
他
底
批
判
中
有
關
直
覺
概
念
之
重
要

性
。
一
一
但
存
之
自
我
並
不
被
給
與
於
直
覺
之
中
;
在
這
一
點
，
上
，
康
德
是
絕
對
贊
同
休
誤
的
。
因
此
，
我
們
不

能
把
實
體
範
疇
應
用
到
自
我
上
去
。
但
是
，
很
顯
然
地
，
或
許
有
人
會
懷
疑
道
，
為
什
麼
一
值
存
之
自
我
不
能

於
直
覺
中
被
給
與
?
而
即
使
自
我
不
能
被
給
與
於
康
德
所
謂
的
直
覺
中
，
我
們
復
可
以
質
疑
道
，
康
德
底
直
覺

這
觀
念
是
否
規
限
得
太
狹
?
無
論
如
何
，
我
們
可
以
辯
稱
，
一
切
經
驗
之
假
定
與
必
要
條
件
正
就
是
一
一
但
存
之

自
我
;
而
倘
若
經
驗
為
實
在
的
話
，
其
必
要
條
件
亦
應
當
為
實
在
!
如
果
這
種
申
辯
是
涉
及
把
範
疇
應
用
於
限

定
範
圖
以
外
的
話
，
這
一
範
疇
應
用
之
限
制
乃
成
為
可
質
疑
的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一
旦
接
受
了
康
德
的
前

提
，
則
我
們
很
難
免
於
得
出
他
底
結
論
。
超
驗
辯
誼
之
有
致
力
是
相
當
地
建
基
於
超
驗
感
性
論
和
超
驗
邏
輯
之

敷
力
的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因
為
康
德
相
信
一
切
現
象
事
件
皆
為
原
因
所
決
定
，
某
一
意
義
地
，
把
恆
存
自
我
限
於

一
經
驗
以
外
之
本
體
實
存
界
(
也Z
B

皂
白
。
Z
B
B

缸
片
。
"
古
巴
乃
是
符
合
康
德
理
論
上
好
處
的
。
因
為
這

將
方
便
他
以
後
對
自
由
之
設
定
。
同
時
，
透
過
把
垣
存
自
我
置
於
一
本
體
之
界
域
及
使
其
聽
越
直
覺
的
範
圈
，

康
德
使
得
對
這
一
意
義
之
自
我
之
存
在
之
論
證
成
為
不
可
能
。
誠
然
，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經
驗
自
我
之
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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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經
驗
之
自
我
是
被
給
與
於
內
在
直
覺
中
的
。
但
是
一
經
驗
之
自
我
是
心
理
學
中
所
談
的
自
我
。
它
是
時
間

中
之
一
對
象
並
可
以
被
歸
化
於
一
串
連
續
的
狀
態
。
而
不
能
被
歸
化
為
連
續
狀
態
和
只
能
被
構
想
為
主
詞
之
自

我
，
是
不
能
於
直
覺
中
被
給
與
的
;
它
不
是
一
對
象
，
乃
因
此
不
能
獨
斷
地
斷
定
能
作
為
一
單
純
實
體
地
存

在
。

西洋哲學史

四我
們
曾
經
指
出
，
對
康
德
言
，
思
辨
宇
宙
論
環
繞
著
把
世
界
君
作
經
驗
因
果
系
列
之
整
全
體
這
一
觀
念
而

開
展
。
思
辨
宇
宙
論
謀
求
透
過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以
擴
究
吾
人
對
世
界
作
為
一
現
象
之
整
全
體
之
知
識
。
然
而
，

康
德
認
為
此
一
程
序
導
生
出
二
律
背
反
。
當
兩
個
相
矛
盾
的
命
題
中
的
每
一
個
都
可
以
被
證
興
時
，
一
背
反
便

產
生
。
而
倘
若
恩
辨
宇
宙
論
不
可
避
免
地
引
出
這
一
意
義
之
背
反
時
，
則
我
們
可
作
結
論
說
，
它
的
整
個
計
畫

便
失
敗
了
，
也
即
是
說
，
建
構
一
把
世
界
理
解
為
現
象
之
整
全
體
之
科
學
這
→
計
畫
要
失
敗
了
。
思
辨
形
上
學

的
這
一
個
分
校
並
非
，
也
不
可
能
成
為
一
科
學
。
換
言
之
，
思
辨
宇
宙
論
之
引
生
出
二
律
背
反
顯
示
出
，
我
們

對
世
界
作
為
現
象
之
整
全
體
這
超
驗
觀
念
不
能
作
任
何
科
學
上
之
應
用
。

康
德
討
論
了
四
種
二
律
背
反
。
每
一
種
背
反
偎
定
地
應
該
對
應
於
四
組
範
疇
中
的
一
組
。
但
我
們
這
里
卻

不
必
執
泥
於
這
一
芳
便
的
系
統
對
仗
。
我
建
議
我
們
於
此
立
刻
就
四
種
背
反
分
別
作
簡
要
的
討
論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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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背
反
之
矛
盾
命
題
如
下
。
「
正
題
•. 

世
界
在
時
間
上
有
始
且
在
空
間
上
有
一
限
界
。
反
題
:
世
界
無

始
且
於
空
間
上
無
限
界
，
而
是
在
時
間
和
空
間
方
面
都
是
無
限
的
。
」
@

正
題
可
以
被
證
閱
如
下
•• 

如
果
世
界
於
時
間
上
無
始
，
則
到
當
下
止
必
已
有
無
限
系
列
的
事
件
產
生
。
而

這
即
是
說
，
在
當
下
以
前
，
一
無
限
之
系
列
必
已
經
完
成
。
但
是
一
無
限
之
系
列
卻
實
在
永
不
可
能
完
成
的
。

因
此
，
世
界
必
定
要
有
一
時
間
上
之
起
點
。
就
正
題
的
第
二
部
分
而
言
，
假
若
世
界
在
空
間
上
沒
有
限
界
，
則

它
必
是
一
些
共
存
事
物
之
一
個
無
限
的
被
給
與
的
整
全
體
(
呂
E
E
E
S

虫
草
口
阱
。
在
)
。
但
是
我
們
無
法

想
像
一
無
限
被
給
與
之
整
全
體
中
之
共
存
事
物
能
充
滿
一
切
可
能
空
間
，
除
非
我
們
次
續
地
一
部
分
一
部
分
地

或
一
單
位
一
單
位
地
加
起
來
直
至
這
一
增
加
聽
於
完
成
。
但
是
我
們
又
無
法
視
這
一
增
加
或
綜
合
為
已
完
成
，

除
非
我
們
視
它
為
於
一
無
限
時
間
中
已
完
成
。
而
這
便
涉
及
承
認
一
無
限
時
間
已
經
過
去
，
而
這
本
來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此
我
們
不
可
以
視
世
界
為
共
存
事
物
的
→
無
限
的
被
給
與
的
整
全
體
，
而
這
些
共
存
事
物
為
充
滿
一

切
可
能
空
間
者
。
我
們
必
要
觀
世
界
為
於
空
間
上
有
限
界
或
有
限
。

反
題
則
可
以
被
證
明
如
下•• 

倘
若
世
界
於
時
間
中
開
始
，
則
於
世
界
開
始
以
先
必
曾
有
一
空
虛
之
時
閱
(

O
B
M
U
G巳
5
0
)。
但
在
一
空
虛
時
間
中
，
沒
有
變
化
與
開
始
為
可
能
。
因
此
，
說
有
些
事
物
於
空
虛
時
間
中
生

成
是
無
意
義
的
。
因
此
世
界
沒
有
開
始
。
就
世
界
為
於
空
間
上
無
限
一
點
，
為
了
論
述
之
便
利
讓
我
們
先
偎
定

世
界
為
於
空
間
上
為
有
限
界
。
如
是
世
界
必
存
在
於
一
虛
無
或
空
虛
的
空
間
中(m
S
E
R
O
B
-注
明
也
自

0
)。

這
樣
的
話
，
它
必
會
與
此
一
空
虛
的
空
間
產
生
某
一
種
關
係
。
但
是
空
虛
的
空
間
是
一
空
無
(
8
岳
E
m
u
-，

而
與
空
無
的
關
係
自
身
也
是
空
無
。
因
此
世
界
不
可
能
為
有
限
與
空
間
上
為
有
限
界

•• 

它
必
要
於
空
間
上
為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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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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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
君
之
下
，
康
德
之
立
場
位
乎
與
多
瑪
斯
之
立
場
為
極
度
對
立
者
@
。
因
為
，
後
者
認
為
@
哲
學
從
來
未

曾
成
功
地
證
興
世
界
為
於
時
間
上
有
始
或
無
始
。
這
裹
，
康
德
似
乎
在
說
兩
個
論
題
都
可
以
被
證
興
。
而
我
們

乃
可
以
順
帶
地
指
出
，
康
德
對
正
題
之
證
閱
(
即
世
界
於
時
間
上
有
開
始
)
與
波
那
文
都
拉
(
的
?
因
8
2
g
t

z
s
)
為
支
持
上
述
論
題
而
作
之
證
興
相
同
，
而
被
那
丈
都
拉
之
證
興
之
合
法
性
已
為
多
瑪
斯
所
否
定
了
。
然

而
對
康
德
而
言
，
兩
項
證
興
卻
都
是
建
基
於
錯
誤
之
假
定
之
上
的
。
正
題
之
證
興
建
基
於
吾
人
能
把
如
下
的
一

純
粹
理
性
之
原
則
應
用
到
現
象
上
去
這
一
偎
定
之
上
，
此
一
假
定
是
:
如
果
有
蝶
件
者
(
H
V
o
g
且
在

8

旦
)

是
被
給
典
的
話
，
則
一
切
條
件
之
整
體
，
乃
至
於
無
條
件
者
亦
將
被
給
與
。
反
題
之
論
證
所
依
仗
之
假
定
則

為.• 

現
象
世
界
即
等
於
物
自
身
世
界
。
例
如
，
此
中
假
定
了
空
間
為
一
客
觀
實
有
。
在
此
種
必
績
之
偎
定
之

下
，
上
述
論
證
是
合
法
的
@
。
然
而
，
二
個
相
矛
盾
的
命
題
都
可
以
被
證
間
卻
顯
示
出
，
兩
個
骰
定
都
是
沒
有

合
理
根
攘
的
。
只
有
接
受
批
判
哲
學

(
R
E
S
-客
戶
。m
a
S
)與
揖
棄
專
斷
理
性
主
義
和
無
批
判
的
常
識
這

一
條
件
下
，
我
們
才
可
以
避
免
背
反
。
而
這
才
是
康
德
一
直
要
提
出
的
論
點
，
雖
然
康
德
不
一
定
能
很
清
楚
地

說
明
這
為
他
的
意
間
。
因
此
，
說
康
德
在
長
遠
的
眼
光
君
來
，
趨
向
多
瑪
斯
的
立
場
這
一
說
法
雖
然
某
一
意
義

下
並
非
無
理
，
但
這
說
法
卻
是
很
容
易
誤
導
的
。
因
為
，
依
攘
康
德
的
立
場
，
我
們
若
果
要
顯
出
求
證
世
界
於

時
間
上
有
始
或
無
始
這
些
企
圖
的
內
在
的
空
洞
與
浮
泛
，
我
們
必
要
提
出
一
新
的
哲
學
，
而
這
絕
不
可
能
是
多

瑪
斯
的
一
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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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背
反
內
容
如
下
。
「
正
題
•• 

世
界
中
的
每
一
復
合
實
體
都
由
簡
單
的
部
分
組
成
，
而
世
界
上
除
了
本

身
為
簡
單
的
或
由
簡
單
部
分
組
合
的
以
外
再
沒
有
其
他
的
東
西
存
在
。
反
題
•• 

世
界
上
沒
有
接
合
東
西
是
由
簡

單
部
分
組
成
者
，
世
上
根
本
沒
有
簡
單
東
西
存
在
。
」
@

正
題
之
論
證
如
下.. 

如
果
復
合
實
體
並
不
由
簡
單
部
分
組
成
，
則
，
如
果
組
合
消
失
時
，
則
將
再
沒
有
東

西
會
剩
留
下
來
。
但
這
一
情
形
可
被
排
除
，
因
為
組
合
上
為
一
偶
然
的
關
係
而
已
。
因
此
，
復
合
物
體
必
讀
由

簡
單
部
分
組
成
。

至
於
反
題
之
論
證
則
如
下•• 

→
復
合
實
體
佔
摟
空
間
。
而
此
一
空
間
必
是
由
有
若
接
合
物
中
之
部
分
一
般

多
數
目
的
部
分
空
間
所
組
成
。
因
此
，
每
一
組
成
復
合
物
之
部
分
都
佔
攘
其
空
間
。
但
是
，
一
切
佔
攘
空
間
之

事
物
必
是
由
眾
多
的
部
分

(
B
S
-
F
E。
『
}
芯
片
白
)
所
組
合
而
成
。
如
此
類
推
，
及
於
無
盡
。
因
此
，
不
可
能

有
由
簡
單
部
分
組
成
之
擾
合
物
，
也
根
本
不
可
能
有
任
何
簡
單
的
東
西
。

正
有
如
在
第
一
背
反
中
的
情
況
一
般
，
正
題
代
表
了
獨
斷
的
理
性
主
義
之
立
場
。
此
一
立
場
認
為
一
切
復

合
實
體
由
簡
單
實
體
組
成
，
正
好
像
萊
布
尼
茲
的
單
子
。
此
外
，
也
有
如
第
一
背
反
一
攘
，
反
題
代
表
了
經
驗

主
義
對
獨
斷
理
性
主
義
之
攻
擊
。
然
而
，
正
題
把
本
體
觀
同
現
象
一
般
，
也
部
經
驗
中
被
給
與
之
對
象
一
一
般
地

處
理
﹒
同
樣
地
，
逃
脫
此
一
背
反
之
唯
一
出
路
是
接
受
批
判
哲
學
之
立
場
，
並
且
認
清
楚
，
對
現
象
之
為
現
象

為
真
的
，
並
不
能
應
用
去
斷
言
於
本
體
之
上
，
因
為
我
們
對
於
後
者
並
不
擁
有
任
何
對
象
知
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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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三
背
反
是
涉
及
自
由
因
果
的
。
「
正
題
•• 

依
據
自
然
律
則
的
因
果
關
係
'
並
非
世
界
現
象
所
由
導
出
的

唯
一
的
一
種
因
果
關
係
。
要
解
釋
世
界
上
之
現
象
，
必
賓
假
定
另
外
的
一
種
因
果
關
係
，
即
出
於
自
由
之
因
果

關
係
。
反
題
•• 

自
由
並
不
存
在
，
世
界
中
的
一
切
均
只
依
攘
自
然
律
則
發
生
。
」
@

正
題
可
以
如
下
地
被
證
間
。
先
讓
我
們
假
定
只
有
一
種
因
果
關
係
，
即
依
攘
自
然
律
則
之
因
果
關
係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一
個
給
與
的
事
件
乃
由
一
先
前
的
事
件
所
抉
定
，
如
是
及
於
無
窮
位
旦
旦
在
益
已
。
因
此
，

根
本
沒
有
第
一
個
開
始
Q
E
H
Z
E
B
古
巴
;
而
結
果
是
，
原
因
之
系
列
不
可
能
成
為
一
完
全
之
系
列
。
然
而

自
然
律
則
指
出
，
一
切
事
件
，
若
無
先
驗
原
因
足
以
克
足
地
決
定
它
的
話
，
是
不
會
發
生
的
。
而
此
一
律
則
是

不
能
完
滿
地
成
立
的
，
若
果
每
一
原
因
自
身
之
因
果
關
係
是
由
一
先
前
之
原
因
決
定
的
話
。
因
此
，
必
要
有
一

絕
對
自
發
性
(
m
M
E
E
g
g
s
)
的
因
果
關
係
，
而
它
是
能
移
原
發
地
產
生
(
。
同F
m
E
R
S
-系
列
依
於
自
然
原

因
而
發
生
的
現
象
的
。

反
題
的
證
間
可
說
興
如
下
。
自
發
性
的
或
自
由
的
因
果
關
係
假
定
了
一
種
狀
況
，
在
此
一
狀
況
中
，
原
因

並
不
再
與
另
一
先
前
之
狀
況
產
生
一
因
果
關
係
，
即
作
為
其
後
果
。
但
是
，
此
一
假
定
是
與
自
然
因
果
律
相
違

背
的
，
此
一
假
定
將
使
得
經
驗
之
統
一
性
成
為
不
可
能
。
因
此
自
由
是
不
可
以
於
經
驗
中
被
發
見
的
，
而
只
純

粹
為
思
想
虛
構
杜
撰
的
結
果
而
已
。

在
此
一
背
反
中
，
我
們
首
先
可
指
出
，
康
德
所
言
者
實
在
並
不
很
興
晰
。
正
題
之
證
閱
當
然
暗
示
康
德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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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盧
是
否
有
一
第
一
原
因
可
為
自
然
因
果
系
列
之
起
源
，
而
這
一
第
一
因
之
原
因
活
動
是
完
全
自
發
性
的
，
即

是
說
，
它
本
身
是
不
依
賴
一
先
前
的
原
因
的
。
而
在
康
德
對
此
一
正
題
之
省
察
中
，
康
德
明
確
地
指
出
，
他
所

考
慮
的
是
世
界
之
起
源
。
但
是
康
德
復
繼
續
指
出
，
倘
其
有
一
自
由
原
因
作
為
整
個
現
象
因
果
系
列
之
總
源
的

話
，
則
我
們
便
可
以
合
法
地
肯
定
世
界
之
中
有
不
同
現
象
系
列
之
不
同
的
自
由
原
因
。

就
反
題
一
面
而
言
，
很
自
然
地
，
我
們
可
以
說
是
指
涉
於
人
類
的
自
由
的
。
最
低
限
度
且
很
確
切
地
，
我

們
可
以
很
有
意
義
地
說
人
類
主
體
的
一
種
狀
況
乃
由
另
一
狀
況
所
因
果
地
決
定
;
但
是
如
果
問
題
是
有
關
神
之

各
種
狀
況
的
因
果
關
係
的
話
，
則
此
一
問
題
是
無
意
義
的
。
然
而
，
在
康
德
對
反
題
的
省
察
中
，
康
德
引
入
了

於
世
界
之
外
有
一
自
由
原
因
存
在
這
一
觀
念
。
即
使
我
們
接
受
此
一
原
因
為
存
在
，
康
德
指
出
，
我
們
仍
不
能

接
受
世
界
之
中
有
自
由
之
原
因
。

因
為
此
→
歧
義
，
也
即
是
說
，
因
為
正
題
與
反
題
這
一
不
定
的
應
用
範
閣
，
我
們
很
難
堅
持
說
這
個
背
反

是
可
以
解
決
的
，
因
為
在
觀
察
之
下
，
我
們
可
見
正
題
與
反
題
是
指
涉
不
同
東
西
的
。
其
實
，
除
非
正
題
與
反

題
皆
指
涉
同
樣
東
西
，
否
則
我
們
實
無
法
說
有
嚴
格
義
的
二
律
背
反
構
成
。
如
果
正
題
斷
言
現
象
因
果
系
列
整

體
之
自
由
原
因
可
以
被
證
閉
，
而
反
題
復
斷
言
可
證
明
如
此
一
原
因
不
存
在
的
話
，
則
我
們
便
有
一
三
律
背
反

。
而
倘
若
正
題
說
世
界
之
中
有
自
由
原
因
，
而
反
題
指
出
可
以
證
蚵
世
界
之
中
沒
有
此
一
自
由
原
因
，
則
我
們

亦
可
以
得
男
一
二
律
背
後
。
但
是
，
如
果
正
題
認
為
可
以
證
興
現
象
因
果
系
列
之
整
個
系
列
有
一
自
由
原
因
(

而
此
自
由
原
因
是
在
系
列
之
外
者
)
而
反
題
認
為
在
現
象
領
域
之
中
沒
有
一
自
由
原
因
的
話
，
則
嚴
格
地
說
，

此
中
根
本
上
沒
有
二
律
背
反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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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其
實
並
無
意
否
定
第
三
背
反
很
大
程
度
地
落
入
康
德
所
謂
二
律
背
反
之
基
本
模
式
之
中
。
如
果
正
題
被

了
解
為
涉
及
現
象
因
果
整
合
系
列
之
第
一
原
因
的
話
，
則
這
一
正
題
之
證
閉
只
有
在
假
定
吾
人
能
完
成
系
列

(
如
實
地
透
過
以
世
界
為
一
整
合
體
這
一
超
驗
觀
念
去
擴
充
吾
人
之
理
論
知
識
)
這
一
情
況
下
方
為
有
殼
。
因

此
，
這
一
正
題
代
表
了
獨
斷
的
理
性
主
義
之
立
場
。
無
論
反
題
被
指
為
主
張
整
合
系
列
之
第
一
原
因
之
存
在
無

法
證
閉
，
文
或
被
指
為
主
張
系
列
之
中
不
可
能
有
自
由
原
因
。
這
一
反
題
都
代
表
一
經
驗
主
義
之
立
場
。
然

而
，
假
若
上
述
背
反
只
能
於
接
受
批
判
哲
學
的
條
件
下
被
解
決
時
，
則
我
們
實
不
應
該
把
後
者
之
觀
點
引
進
正

題
或
反
題
之
中
。
而
我
們
卻
實
在
地
可
以
君
到
，
康
德
於
論
證
反
題
時
，
事
實
上
是
如
此
作
的
。
他
清
楚
地
指

稱
自
由
因
果
關
係
之
接
受
否
定
了
經
驗
底
統
一
性
之
可
能
性
。
雖
然
我
們
並
非
必
要
以
他
獨
特
的
觀
點
去
了
解

此
一
命
題
，
然
而
我
們
總
難
以
避
免
產
生
這
→
種
印
象
。

然
而
，
假
若
我
們
明
確
地
接
受
批
判
哲
學
之
觀
點
的
話
，
則
背
反
將
成
為
什
麼
一
個
樣
子
呢
?
假
若
正
題

被
理
解
為
指
涉
於
現
象
整
合
系
列
的
一
自
發
性
原
因
的
話
，
則
正
題
實
在
很
興
顯
地
是
建
基
於
一
「
世
界
」
這

一
超
驗
觀
念
之
誤
用
之
上
。
至
於
對
自
由
底
否
定
這
一
反
題
，
君
來
它
只
在
現
象
領
域
中
有
其
有
教
性
。
這
一

種
說
法
聞
出
了
日
後
康
德
所
謂
的
人
作
為
本
體
是
自
由
的
而
作
為
現
象
是
被
決
定
的
這
一
個
基
本
論
調
。
如
果

我
們
接
納
這
一
種
觀
點
的
話
，
則
我
們
便
甚
至
可
以
說
，
假
如
我
們
正
確
理
解
有
關
問
題
的
話
，
正
題
與
反
題

都
可
以
是
真
的
。
「
依
於
自
然
律
」
之
因
果
關
係
非
唯
一
的
一
種
因
果
關
係
這
一
正
題
是
真
的
，
雖
然
我
們
並

不
能
證
明
事
情
的
確
如
此
。
而
「
自
由
不
存
在
」
這
→
反
題
是
真
的
，
如
果
此
一
反
論
題
被
說
明
為
只
指
涉
於

現
象
世
界
的
話
，
誠
然
地
，
如
果
被
指
定
為
指
涉
於
一
切
可
能
實
在
的
話
，
則
反
題
為
假
。
對
於
康
德
來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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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在
接
受
批
判
哲
學
的
情
況
之
下
，
我
們
才
能
釐
清
正
題
與
反
題
中
那
些
是
真
的
和
那
些
是
偎
的
，
從
而
使
我

們
在
混
淆
於
理
性
底
獨
斷
運
用
而
生
的
明
白
的
矛
盾
之
餘
能
冒
出
頭
緒
來
。

4. 

康德國:抨擊中的形上學

第
四
背
反
涉
及
了
必
然
存
有
之
存
在
問
題
。
「
其
正
題
為

•• 

一
些
作
為
絕
對
必
然
存
有
而
存
在
的
事
物
是

屬
於
世
界
的
，
或
作
為
其
部
分
，
或
作
為
其
原
因
。
反
題
為
:
無
處
可
尋
得
一
必
然
存
有
作
為
世
界
之
原
因
，

無
論
在
世
界
之
中
抑
在
世
界
之
外
。
」
@

保
件
系
列
假
定
了
直
通
到
必
然
存
在
的
無
條
件
者
這
一
完
整
的
條
件
系
列
，
就
一
必
然
存
有
之
存
在
而

言
，
上
述
偎
定
中
之
事
實
可
使
正
題
得
以
被
證
立
。
於
是
，
康
德
乃
辯
稱
，
此
一
必
然
存
有
不
能
被
了
解
為
超

越
於
感
官
世
界
，
而
因
此
，
它
必
須
是
與
整
個
宇
宙
系
列
相
等
同
或
是
等
於
此
宇
宙
系
列
之
一
部
份
。

反
題
則
可
如
下
被
證
，
我
們
要
指
出
，
在
世
界
之
中
或
在
世
界
之
外
均
沒
有
一
絕
對
必
然
之
存
有
。
不

可
能
有
三
變
化
系
列
中
的
第
一
個
分
子
而
其
本
身
為
必
然
且
是
無
原
因
的
。
因
為
一
切
現
象
皆
於
時
間
中
被
決

定
。
而
如
果
沒
有
一
單
一
的
分
子
是
必
然
的
，
則
整
個
宇
宙
系
列
也
不
可
能
是
必
然
的
。
因
此
在
世
界
之
中
不

可
能
有
必
然
存
有
，
無
論
是
作
為
與
世
界
同
一
解
抑
作
為
世
界
之
部
分
解
。
然
而
，
不
可
能
有
一
必
然
存
有
於

世
界
之
外
存
在
而
作
為
世
界
之
原
因
。
因
為
假
如
它
能
引
起
一
系
列
的
宇
宙
變
化
，
則
它
必
要
開
始
產
生
作

用
。
而
如
果
它
開
始
作
用
，
則
它
便
落
於
時
間
之
中
。
而
如
果
它
是
在
時
間
之
中
，
則
它
便
是
在
世
界
之
中
，

而
非
在
世
界
之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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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顯
然
地
，
第
三
背
反
與
第
四
背
反
有
許
多
地
方
是
有
顯
著
的
重
復
的
。
雖
然
康
德
於
第
四
背
反
中
引
進

了
「
絕
對
必
然
存
有
」
這
一
新
的
詞
語
，
他
於
證
立
正
題
時
，
用
的
是
於
第
三
背
反
中
為
了
求
證
現
象
系
列
必

要
有
一
純
粹
自
發
性
原
因
這
一
已
經
用
過
的
相
同
方
式
。
因
此
，
我
們
實
在
可
以
理
解
到
，
有
論
者
批
評
康
德

在
論
列
背
反
理
論
時
，
刻
意
耍
弄
出
四
項
，
以
求
與
四
類
別
的
範
疇
對
應
這
一
種
說
法
實
在
是
有
一
定
道
理

的
。
誠
然
，
必
然
性
與
偶
然
性
是
屬
於
第
四
組
範
疇
，
也
部
樣
態
範
疇
;
而
因
果
關
係
是
屬
於
關
係
範
疇
這
第

三
組
的
範
疇
的
。
但
是
，
康
德
在
在
求
證
第
四
背
反
之
正
題
時
，
用
的
卻
正
好
是
一
因
果
論
證
。

值
得
一
提
的
事
實
乃
是
，
在
康
德
論
及
第
四
背
反
之
反
題
時
，
他
所
提
出
的
理
攘
正
好
也
是
求
證
第
四
背

反
正
題
時
所
提
出
的
理
攘
。
而
他
馬
上
指
出
理
性
常
常
因
為
從
不
同
的
觀
點
考
慮
同
一
對
象
而
陷
入
不
協
調
之

中
。
而
如
果
正
題
與
反
題
代
表
了
不
同
的
觀
點
的
話
，
則
似
乎
兩
者
皆
可
為
具
。
也
即
是
說
，
反
題
就
其
代
表

以
世
界
中
無
必
然
存
有
(
作
為
與
世
界
同
一
或
作
為
世
界
之
→
部
分
)
，
而
關
於
世
界
之
外
如
此
一
必
然
存
有

之
存
在
是
無
法
被
證
闋
的
，
這
一
論
點
而
言
可
能
是
真
的
。
但
是
正
題
在
說
及
世
界
之
外
有
如
此
一
必
然
存
有

存
在
這
一
點
也
可
能
是
真
的
，
雖
然
我
們
永
遼
無
法
肯
定
地
說
我
們
能
移
認
知
情
況
確
是
如
此
的
。

就
所
有
背
反
整
體
而
言
，
正
題
一
般
反
映
了
獨
斷
的
理
性
主
義
形
上
學
的
觀
點
，
而
反
題
一
般
反
映
了
經

驗
主
義
之
觀
點
。
就
經
驗
主
義
批
評
形
上
學
僧
稱
能
擴
克
吾
人
之
知
識
這
一
點
而
言
，
康
德
當
然
是
站
在
經
驗

主
義
的
一
邊
的
。
但
是
同
時
我
們
也
得
認
清
楚
，
康
德
並
不
因
此
就
完
全
服
膺
於
經
驗
主
義
。
在
他
的
觀
點

下
，
經
驗
主
義
對
形
上
學
所
作
的
反
面
抨
擊
雖
然
是
合
理
的
，
但
其
自
身
卻
也
是
一
獨
斷
的
系
統
，
因
為
體
驗

主
義
專
斷
地
把
實
有
限
制
於
現
象
，
而
因
此
把
現
象
當
作
了
物
自
身
一
樣
地
處
理
。
康
德
要
剖
親
的
，
不
單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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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是
思
辨
形
上
學
之
意
圈
。
康
德
顯
然
認
為
，
在
我
們
接
受
經
驗
主
義
對
形
上
論
調
所
作
的
批
評
之
餘
，
我

們
也
要
超
脫
出
專
斷
經
驗
主
義
(
也
可
以
使
與
唯
物
論
等
同
)
的
狹
義
的
限
制
之
外
，
如
實
地
為
本
體
實
有

(
D
E
B
g巳
B

且
5
)
留
一
餘
地
。
進
一
步
再
說
，
形
上
學
自
身
是
由
道
德
與
宗
教
上
之
考
慮
所
支
撐
起
來

的
。
雖
然
這
一
事
實
很
容
易
引
導
形
上
學
家
去
提
出
一
些
不
健
全
的
論
調
中
去
，
但
是
我
們
仍
應
該
承
認
形
上

學
反
映
了
人
類
存
在

Q
Z
B呂
丘
。
〉
的
一
些
層
面
，
而
這
些
層
面
是
徹
底
的
經
驗
主
義
所
無
法
取
締
的
。
然

而
，
康
德
認
為
在
他
底
批
判
哲
學
中
，
我
們
能
同
時
避
免
形
上
學
之
謬
誤
與
極
端
的
經
驗
主
義
的
專
斷
唯
物
觀

與
機
械
觀
。
通
過
把
知
識
限
於
一
合
適
的
領
域
之
中
，
而
又
同
時
為
基
於
道
德
經
驗
之
實
踐
信
仰
留
一
餘
地
，

我
們
乃
能
移
超
脫
於
背
反
之
外
。
例
如
，
人
類
的
自
由
並
不
能
於
現
象
領
域
中
被
肯
定
;
但
是
它
可
能
是
一
實

右
，
而
後
來
它
終
於
被
指
為
道
德
意
識
(
B
R丘
。
。
單
位
。

E
D
O
m
m
)
的
一
個
必
要
的
設
單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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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把
純
理
性
的
第
三
個
超
驗
觀
念
稱
作
超
驗
典
範
。
本
來
，
這
即
是
一
切
可
能
謂
詞
的
總
和
這
一
觀

念
，
這
些
謂
詞
先
驗
地
包
括
了
一
切
特
殊
可
能
性
的
資
料
。
也
即
是
說
，
〔
吾
人
之
〕
心
靈
順
著
選
言
三
段
論

之
系
列
而
上
溯
，
使
所
右
特
殊
謂
詞
相
五
損
盆
把
矛
盾
的
和
不
相
容
的
排
除
而
發
見
此
一
切
特
殊
謂
詞
的
無
條

件
的
候
件
，
此
一
上
溯
最
後
達
於
一
切
謂
詞
之
總
集
(
品
嗯
a
R
0
)
這
一
觀
念
。
這
即
是
一
切
可
能
完
美
性

的
總
集
或
總
和
之
觀
念
。
但
是
就
此
一
總
和
被
了
解
為
一
切
特
殊
完
美
性
之
無
條
件
之
條
件
而
言
，
它
是
被

了
解
為
一
切
特
殊
完
美
性
之
原
型
芯
片
。
5
4
可
0
)
〔
譯
者
按.• 

H
U
B
S哥
哥
的
叮
拉
丁
文
的
賞
。
許
咕
咕
。
口
，
亦
卸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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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中
的

E
O
P
7

後
人
將
E
O
且
譯
為
典
範
而
將
】
U
S
S
H咕
咕
。
口
或M
U
B
E
H
M
告
。
譯
持
原
型
，
而
其
義
同
〕
此

一
原
型
，
是
一
切
特
殊
完
美
住
所
由
導
生
也
是
它
們
所
取
向
(
品
質
。
M
E
S
0
)者
，
原
型
並
非
純
粹
地
為
所

謂
的
一
切
特
殊
的
經
驗
的
完
美
性
的
湊
合
的
一
個
純
然
的
抽
象
概
念
。
因
此
，
原
型
被
了
解
為
一
實
在
存
有
，

嚴
格
地
說
，
被
了
解
作
為
最
高
實
有
。
最
完
美
的
存
有

Q
E
M
M
O
H
叫g

已
皂
白
白
5
)之
觀
念
也
同
時
間
是
最
實

在
的
存
有
(
開
臣
，
古
巴
巴B
Z
B
)之
觀
念
。
這
一
存
有
不
是
所
謂
的
經
驗
的
，
有
限
的
且
常
常
是
五
相
排
斥
的

完
美
性
的
一
個
湊
合
或
拼
置
。
它
必
讀
被
了
解
為
無
限
的
、
純
粹
的
完
美
性
於
一
個
單
性
的
存
有
中
的
結
合
。

進
一
步
說
，
一
切
可
能
的
有
限
完
美
性
與
實
有
之
無
條
件
之
條
件
應
被
了
解
為
必
然
地
存
在
。
由
是
，
我
們
得

到
了
上
帝
作
為
一
個
體
的
合
且
可
E
E
H
)、
必
然
存
在
的
、
永
恆
的
、
單
純
的
和
最
完
美
的
最
高
存
有
這
一
個

觀
念
;
此
一
觀
念
並
非
有
限
實
有
之
總
集
，
而
是
它
們
底
無
條
件
之
條
件
和
終
極
原
因
。
而
這
一
個
觀
念
構
成

了
自
然
神
學
和
哲
學
神
學
的
課
題
。
@

康
德
有
關
純
粹
理
性
換
作
之
想
法
是
很
清
楚
的
。
理
性
在
追
尋
一
切
可
能
謂
詞
之
無
條
件
之
統
一
。
而
它

無
法
在
所
謂
的
經
驗
完
美
性
的
總
集
之
中
尋
得
此
一
無
條
件
之
統
一
，
理
性
乃
因
此
要
聽
越
條
件
系
列
以
外
。

如
此
，
理
性
把
它
底
探
索
的
不
決
定
性
的
目
的
客
觀
「
對
象
化
」
(
。
￡
g
E
Z
C
為
最
一
完
美
之
存
有
。
而

這
復
被
設
定
為
一
最
實
在
之
存
有
，
為
一
個
體
存
有
。
而
最
後
且
被
人
格
化
為
有
神
論
(
H
F
O
E
E
)

中
的
上
帝

(
白
。
已
)
。
但
是
在
進
行
此
一
客
觀
對
象
化
過
程
時
，
理
性
蠍
越
了
一
切
可
能
經
驗
。
我
們
本
無
任
何
權
利
去
斷

定
確
有
一
可
稱
為
最
完
美
存
有
或
最
實
在
存
有
之
存
有
;
也
即
是
說
，
我
們
不
能
斷
定
確
有
一
對
象
對
應
於
一

切
可
能
完
美
性
之
整
體
這
一
個
表
象
。
而
即
使
理
性
進
一
步
指
稱
吾
人
只
能
擁
有
有
關
最
高
存
有
的
一
類
比
的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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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象
徵
性
的
)
知
識
，
但
是
，
把
完
美
性
之
整
體
這
一
觀
念
客
觀
對
象
化
這
一
事
實
本
身
，
實
在
意
指
吾
人

把
範
疇
延
展
到
它
們
的
合
法
運
用
的
限
度
以
外
去
。

很
明
確
的
，
在
康
德
的
前
提
下
，
沒
有
對
上
帝
存
在
之
論
證
是
可
能
的
。
然
而
康
德
是
希
望
透
過
指
出
所

有
求
證
的
線
索
皆
為
荒
謬
以
顯
出
此
一
不
可
能
性
。
這
一
工
作
並
不
如
一
般
想
像
一
樣
困
難
。
因
為
依
康
德
的

看
法
，
在
思
辨
形
上
學
中
對
上
帝
存
在
之
論
證
有
三
種
途
徑
。
理
性
可
以
自
一
般
所
謂
的
感
官
世
界
之
「
如

何
」
(
Z
S
這
一
問
題
開
始
，
換
言
之
，
自
感
官
世
界
似
乎
都
具
備
目
的
性

(
2自
古
巴
這
一
性
質
著
手
，
進

展
到
上
帝
作
為
此
一
目
的
性
的
原
因
。
如
此
，
我
們
有
所
謂
「
物
性
神
學
」
的
論
證
(
吝
惜
位
的
。1
品
。
。
古
恆
的
且

只
宮

B
S
G
。
或
是
理
性
可
以
自
經
驗
存
在
開
始
而
推
展
到
上
帝
作
為
此
一
存
在
之
終
極
原
因
。
如
是
，
則
我

們
有
所
謂
「
宇
宙
論
」
的
論
證
(
約
2

日
已
。
"
古
巴R
m
Z
B
S
C
。
叉
或
理
性
可
以
自
上
帝
之
觀
念
推
展
到
神
性

之
存
在
。
這
樣
的
話
，
我
們
有
所
謂
的
「
存
有
學
」
的
論
證
兮
里
已
。"
z
n
H
R它自
g
c
。

在
處
理
這
三
種
不
同
的
論
證
時
，
康
德
自
第
三
種
論
證
開
始
。
因
為
形
上
學
中
吾
人
底
心
靈
對
上
帝
之
趨

向
都
是
被
純
粹
理
性
底
超
驗
典
範
所
引
領
的
，
因
為
超
驗
典
範
正
是
心
靈
底
渴
求
之
目
的
。
因
此
自
上
帝
之
觀

念
推
展
到
上
帝
存
在
這
一
先
驗
論
證
是
唯
一
合
適
的
開
始
。
更
有
進
者
，
還
是
康
德
的
信
念
，
如
果
理
性
要
通

過
其
它
論
證
線
索
去
證
立
上
帝
的
話
，
理
性
最
後
終
將
要
被
逼
引
用
存
有
學
的
論
證
。
因
此
後
者
實
在
是
最
基

麗
的
論
證
，
而
也
因
此
成
為
康
德
要
首
先
考
慮
的
一
項
。

.389.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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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心
目
中
之
存
有
學
論
證
之
一
般
形
式
可
表
述
如
下
@
。
一
最
完
美
的
存
有
之
概
念
包
含
了
其
存
在
。

因
為
若
非
如
此
，
則
這
一
概
念
不
可
能
是
一
最
完
美
存
有
之
概
念
。
因
此
，
如
果
如
此
一
存
有
是
可
能
的
話
，

則
它
必
然
地
是
存
在
的
。
因
為
存
在

(
S
E
g
n
o
)
是
包
括
於
此
一
存
有
之
可
能
性
之
完
全
的
組
合
內
容
(

2
口
的
。
B
H
L
O
目

g
C

中
的
。
然
而
一
最
完
美
存
有
之
概
念
乃
是
一
可
能
存
有
之
概
念
。
因
此
，
此
一
存
有
必

然
地
存
在
。

文
或
論
證
可
以
如
此
地
表
述
。
「
最
實
在
的
存
有
」
之
觀
念
乃
一
絕
對
必
然
存
有
立
觀
念
。
而
如
果
此
一

存
有
為
可
能
的
話
，
則
它
存
在
，
因
為
一
純
然
地
只
為
可
能
(
而
非
現
實
地
存
在
)
的
必
然
存
有
乃
是
一
矛
盾

的
觀
念
。
而
一
絕
對
必
然
存
有
之
觀
念
乃
一
可
能
存
有
之
觀
念
。
因
此
上
帝
作
為
一
「
最
實
在
的
存
有
」
是
存

在
的
。

西洋哲學史

康
德
提
出
反
對
，
認
為
把
一
純
然
地
只
為
可
能
的
絕
對
必
然
存
有
之
觀
念
親
為
一
矛
盾
觀
念
這
一
種
想
法

是
廢
話
。
去
構
想
此
一
存
有
為
純
然
地
只
為
可
能
，
我
當
要
在
構
想
中
把
它
的
存
在
除
去
。
但
如
此
的
話
，
則

再
沒
有
東
西
剩
下
足
以
構
成
一
矛
盾
。
「
如
果
你
在
構
想
中
除
去
其
存
在
，
則
你
把
東
西
與
其
所
有
的
詞
謂

一
起
都
於
構
想
中
除
去
了
，
試
間
，
在
此
情
況
下
矛
盾
那
里
還
有
產
生
的
餘
地
呢
?
」
@
如
果
人
說
上
帝
不
存

在
，
則
他
實
在
並
非
只
在
壓
抑
〔
上
帝
的

U
存
在
性
而
單
單
留
下
如
無
所
不
能
等
謂
詞
。
他
事
實
上
是
在
壓
抑

一
切
相
關
之
謂
詞
而
同
時
把
主
詞
也
壓
抑
。
因
此
上
帝
並
不
存
在
這
一
判
斷
並
非
矛
盾
，
即
使
這
一
判
斷
是
錯

誤
的
。或

許
有
論
者
會
說
，
「
最
實
在
的
存
有
」
的
情
況
是
非
常
獨
特
的
。
我
可
以
對
任
何
其
他
的
存
有
之
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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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以
否
定
而
不
陷
於
矛
盾
:
因
為
存
在
並
不
包
括
於
其
他
任
何
存
有
之
概
念
或
觀
念
之
中
。
然
而
存
在
卻
的
確

是
包
含
於
「
最
實
在
的
存
有
」
這
概
念
中
。
如
果
這
樣
的
話
，
我
將
無
法
無
矛
盾
地
一
方
面
接
受
「
最
實
在
的

存
有
」
之
可
能
性
而
同
時
對
此
一
概
念
之
存
在
加
以
否
定
。

對
這
一
論
調
康
德
之
回
覆
如
下
。
首
先
，
吾
人
之
不
能
洞
悉
上
帝
觀
念
中
的
任
何
邏
輯
矛
眉
並
不
能
證
閔

「
最
實
在
的
存
有
」
為
正
面
地
可
能
的
。
其
次
，
任
何
自
「
最
實
在
的
存
有
」
之
觀
念
延
申
於
其
存
在
之
論
證

都
是
無
價
值
的
;
因
為
此
等
論
證
最
後
都
可
被
化
約
為
一
純
然
的
重
言
。
若
果
我
把
「
存
在
」
引
進
入
一
存
有

之
概
念
的
話
，
則
，
很
顯
然
的
，
我
可
以
結
論
說
它
是
存
在
的
。
但
這
樣
的
話
，
說
其
實
只
不
過
在
說
一
存

在
的
存
有
是
存
在
的

(
H
V
E
S
O
M
E
S
H
Z
E
m
z
z
c。
而
這
一
命
題
當
然
是
真
的
，
但
卻
是

-
4且
一
言
(

Z
E

已
。
問
)
。
我
之
所
以
能
移
自
一
存
有
之
概
念
或
觀
念
而
得
出
它
存
在
的
結
論
，
只
因
為
我
已
經
把
存
在
放

置
入
其
觀
念
之
中
，
這
實
在
是
乞
題
字
。
但
戶
口
怕
苦
。
看Z
E
A
Z
o
a
Z
D
)
而
已
。
如
謂
我
是
從
可
能
性
論
列
到

現
實
性
，
則
這
其
實
是
一
種
自
我
蒙
騙
，
假
若
我
們
是
故
意
讓
所
謂
的
可
能
性
包
括
現
實
性
的
話
。

因
此
，
康
德
的
態
度
很
興
顯
是
認
為
所
有
涉
及
存
在
之
命
題
皆
是
綜
合
的
，
而
皆
不
是
分
析
的
。
如
是
，

任
何
涉
及
存
在
之
命
題
都
可
以
被
否
定
而
不
涉
及
矛
盾
。
然
則
，
存
有
學
論
證
的
捍
衛
之
士
或
許
可
以
回
答

曰
:
康
德
對
該
論
證
之
關
鍵
處
一
直
不
能
體
會
。
論
者
云
，
在
所
有
其
他
的
情
況
下
涉
及
存
在
之
命
題
皆
為
綜

合
的
;
而
有
關
最
完
美
之
存
有
的
情
況
卻
是
很
獨
特
的
。
因
為
在
這
一
情
況
中
，
也
只
有
在
這
一
情
況
中
，
存

在
是
被
包
涵
於
主
詞
之
觀
念
中
的
。
因
此
，
我
們
不
能
透
過
分
析

(
g
m
S且
也
把
存
在
自
此
一
觀
中
攪
除
。

論
者
謂
康
德
或
許
會
說
還
是
可
能
的
，
因
為
吾
人
已
經
把
存
在
置
於
觀
念
中
，
因
而
構
成
了
一
乞
題
的
錯
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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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論
者
云
，
關
鍵
處
在
於
存
在
是
一
個
必
然
地
屬
於
此
一
主
詞
的
一
個
謂
詞
。

然
而
，
對
康
德
來
說
，
存
在
根
本
就
不
是
一
個
謂
詞
。
若
果
存
在
真
的
為
一
謂
詞
的
話
，
則
我
們
將
可
推

論
如
下
，
當
我
肯
定
任
何
東
西
之
存
在
時
，
我
事
實
上
是
在
把
它
附
加
到
此
一
東
西
之
觀
念
上
去
。
而
在
此
一

情
況
下
，
我
所
肯
定
的
，
與
我
們
於
吾
人
底
觀
念
中
所
表
象
的
東
西
並
非
完
全
相
同
。
事
情
之
真
相
是
，
當
我

說
一
些
東
西
存
在
時
，
我
只
單
純
地
肯
定
或
確
定
主
詞
和
它
的
所
有
謂
詞
。
如
此
，
如
我
否
定
上
帝
之
存
在
，

我
並
非
只
在
否
定
一
主
詞
的
一
個
謂
詞
，
我
事
實
上
是
簡
單
蚵
晰
地
在
思
維
中
把
整
個
主
詞
加
以
否
定
，
且
連

帶
地
也
同
時
把
它
的
所
有
謂
詞
也
一
併
否
定
。
而
在
這
情
況
，
沒
有
邏
輯
上
的
矛
盾
產
生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結
論
說
，
「
所
有
施
於
這
著
名
的
、
純
然
自
概
念
出
發
而
求
證
一
最
高
存
有
之
存
在
的

「
存
有
學
的
」
或
曰
笛
卡
見
式
的
論
證
而
引
起
之
困
擾
與
心
血
皆
是
白
費
的
。
一
個
人
或
許
會
純
然
的
希
望
透

過
觀
念
之
幫
助
而
使
知
識
變
得
富
饒
，
而
這
事
實
上
正
好
像
有
一
商
人
為
了
要
有
更
多
的
財
富
而
於
自
己
的
脹

目
中
添
置
幾
個
零
號
一
般
!
」
@

西洋哲學史

2. 
康
德
底
有
關
上
帝
存
在
之
宇
宙
論
論
證
的
陳
述
是
按
照
萊
布
尼
茲
的
說
法
而
作
表
述
的
。
「
如
任
何
東
西

存
在
的
話
，
則
一
絕
對
必
然
存
有
也
必
讀
要
存
在
。
而
現
在
最
低
限
度
我
是
存
在
的
。
因
此
，
必
然
地
要
有
一

絕
對
必
然
的
存
有
存
在
。
小
前
提
包
含
了
一
項
經
驗
;
而
大
前
提
自
一
一
肢
的
經
驗
推
論
到
一
必
然
存
有
之
存

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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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的
社
評
的
理
路
其
實
是
最
興
晰
不
過
的
。
在
康
德
的
觀
點
下
，
大
前
提
是
建
基
於
因
果
關
係
原
則
的

一
項
「
超
越
的
」
應
用
之
上
，
也
即
是
說
，
是
建
基
於
一
項
誤
用
之
上
的
。
一
切
偶
然
的
東
西
兮
呂
立
品

g
c

皆
有
一
原
因
。
此
一
原
則
於
感
性
經
驗
領
域
為
有
殼
，
而
且
只
有
在
此
一
領
域
中
該
原
則
有
其
意
義
。
我
們
不

可
以
應
用
此
一
原
則
去
超
越
感
性
經
驗
所
給
與
之
世
界
。
進
一
步
說
，
依
康
德
而
言
，
宇
宙
論
論
證
涉
及
使
現

象
系
列
完
成
於
一
必
然
存
有
之
無
條
件
統
一
性
之
中
。
而
雖
然
理
性
有
一
自
然
之
衝
動
去
如
此
傲
，
但
委
從
此

一
衝
動
並
不
能
為
吾
人
帶
來
知
識
上
的
增
進
。

我
們
在
這
里
沒
有
必
要
進
一
步
探
討
這
一
批
評
之
思
路
。
因
為
進
一
步
的
討
論
必
涉
及
康
德
有
關
人
類
知

識
限
界
之
觀
點
。
但
是
康
德
底
有
關
宇
宙
論
證
的
討
論
中
有
一
個
要
點
是
我
們
必
要
注
意
的
。
這
即
是
康
德
的

一
種
獨
特
的
看
法
:
要
自
一
必
然
存
有
之
觀
念
進
而
肯
定
上
帝
的
存
在
必
然
也
要
回
溯
到
(
即
使
是
暗
地
襄
)

存
有
學
論
證
。

必
然
存
有
之
概
念
是
不
確
定
的
。
即
使
我
們
認
為
對
經
驗
之
反
省
把
我
們
引
領
到
必
然
存
有
，
我
們
卻
不

可
藉
著
經
驗
去
發
見
其
性
質
。
因
此
，
我
們
被
逼
要
尋
覓
一
概
念
而
其
足
以
成
為
一
必
然
存
有
之
觀
念
。
而

理
性
相
信
它
已
經
發
現
了
一
「
最
實
在
的
存
有
」
所
需
要
的
概
念
。
因
此
，
它
斷
言
必
然
存
有
「
最
實
在
的
存

有
」
是
最
實
在
和
最
完
美
的
存
有
。
但
是
這
樣
其
實
是
只
純
然
地
憑
概
念
揉
作
，
而
這
正
是
存
有
學
論
證
之
特

色
。
此
外
，
如
果
必
然
存
者
是
一
「
最
實
在
的
存
有
」
'
則
一
「
最
實
在
的
存
有
」
是
一
必
然
存
有
。
這
樣
.

我
們
實
在
是
在
說
，
一
最
徹
底
地
實
在
或
最
完
美
之
存
有
之
概
念
包
涵
了
存
在
之
絕
對
必
然
性
;
而
這
正
好
就

是
原
原
本
本
的
存
有
學
論
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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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多
哲
學
家
與
哲
學
史
家
似
乎
不
費
思
量
地
便
能
假
定
康
德
如
下
的
申
論
是
成
功
的
，
所
指
的
是
康
德
認

為
宇
宙
論
論
證
必
然
地
回
歸
於
存
有
學
之
論
證
。
但
是
，
對
我
來
說
，
康
德
於
此
一
問
題
中
顯
然
缺
乏
說
服

力
。
又
或
者
可
以
說
，
康
德
之
申
論
只
在
基
於
一
假
定
之
情
況
下
有
說
服
力
，
這
一
假
定
是
，
基
於
經
驗
之
論

證
並
不
引
導
我
們
達
至
對
一
必
然
存
有
之
存
在
之
肯
定
，
而
只
能
引
導
我
們
達
至
一
必
然
存
有
之
觀
念
。
因
為

在
這
一
情
況
中
，
正
如
康
德
所
說
一
樣
，
我
們
將
要
環
顧
尋
找
一
決
定
性
概
念
，
而
這
一
概
念
之
內
容
包
涵
了

其
存
在
，
而
因
此
存
在
可
以
自
一
必
然
存
有
之
決
定
性
觀
念
演
釋
出
來
。
如
此
，
我
們
自
然
牽
涉
上
存
有
學
論

證
。
然
而
，
如
果
基
於
經
驗
之
論
證
使
我
們
達
成
對
→
必
然
存
有
之
存
在
之
肯
定
的
話
，
則
求
先
驗
決
定
此
一

存
有
之
必
然
屬
性
之
意
圖
實
在
與
存
有
學
論
證
沒
有
什
麼
關
連
，
因
為
存
有
學
論
證
根
本
上
所
牽
涉
的
問
題
是

如
何
自
一
可
能
存
有
演
繹
出
存
在
，
而
非
如
何
自
一
存
有
之
觀
念
演
繹
出
屬
性
，
而
此
中
所
涉
及
之
存
有
之
存

在
其
實
已
經
在
可
能
性
以
外
之
其
他
基
礎
上
被
肯
定
的
了
。
或
許
有
論
者
說
，
康
德
的
假
定
正
好
是
，
基
於
經

驗
之
論
證
只
把
我
們
帶
到
→
必
然
存
有
之
模
糊
觀
念
。
但
是
這
並
不
足
以
提
供
足
移
之
理
由
去
指
稱
宇
宙
論
論

證
必
回
歸
於
存
有
學
論
證
。
到
底
基
於
經
驗
之
論
證
是
合
法
抑
不
合
法
這
一
問
題
其
實
與
當
前
之
關
鐘
問
題
並

不
很
相
應
。
因
為
如
果
有
人
相
信
(
即
使
是
沒
有
合
法
根
攘
)
他
能
在
基
於
此
一
必
然
存
有
之
先
驗
可
能
性
以

外
之
其
他
理
由
的
候
件
下
得
證
閉
此
一
必
然
存
有
之
存
在
，
則
他
最
後
求
決
定
此
一
存
有
之
企
圖
並
不
是
存
有

學
論
證
所
引
用
之
程
序
。

西洋哲學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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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開
展
其
物
性
神
學
論
證
之
討
論
時
，
一
一
冉
重
覆
其
基
本
立
場
，
自
根
本
處
躲
除
任
何
對
上
帝
存
在
作

後
驗
的
宮
。
。
皂
白
5
2
)
之
論
誼
之
可
能
。
例
如
，
「
一
切
關
涉
自
後
果
至
於
原
因
底
過
渡
之
律
則
，
或
曰
一

切
右
關
吾
人
底
知
識
的
綜
合
性
的
擴
克
皆
只
關
連
於
可
能
經
驗
，
也
因
此
只
關
連
於
感
性
世
界
之
對
象
;
而
只

在
與
後
者
關
聯
之
條
件
下
它
們
〔
按
•• 

指
律
則
〕
才
右
它
們
底
意
義
。
」
@
如
果
事
情
確
是
如
此
的
話
，
則
所

有
從
自
然

(
Z
R
Z
H
0
)
之
設
計
推
展
及
一
超
越
原
因
之
論
證
可
以
成
為
于
合
法
之
證
興
。

物
性
神
學
論
證
之
主
要
步
驟
是
如
此
的
。
首
先
，
我
們
於
世
界
中
可
以
觀
察
得
有
目
的
的
安
排
的
顯
著
適

象
;
也
即
是
說
，
可
觀
察
到
一
些
手
投
(
目
。
呂
志
在
因
應
於
一
些
目
的(
8已
師
)
。
其
次
，
此
一
手
投
對
目

的
之
因
應
是
偶
然
的
，
這
即
是
說
這
種
因
應
不
屬
於
事
物
之
本
性
。
其
三
，
因
此
這
一
因
應
有
一
原
因
最
低
限

度
必
要
存
在
，
而
此
一
原
因
或
這
些
原
因
必
績
是
有
睿
智
的

G
E
o
-
-
E
S
G和是
自
由
的

Q
H
8
)。
其
固
，

世
界
底
不
同
部
分
聞
所
存
在
著
的
交
五
關
係
'
換
言
之
，
一
些
能
移
產
生
相
類
比
於
一
藝
術
產
品
一
樣
的
和
諧

系
統
的
關
係
為
我
們
認
為
有
而
且
只
有
一
個
如
此
的
原
因
這
一
推
論
提
供
了
合
法
基
礎
。

因
此
，
康
德
把
自
目
的
性
出
發
而
得
的
上
帝
存
在
論
證
解
釋
為
是
基
於
吾
人
的
一
種
類
比
而
生
的
論
證
，

吾
人
用
以
比
較
的
，
是
吾
人
可
以
構
作
地
(
o
g
m
H
E
R
-
3
)

以
為
手
投
因
應
於
目
的
。
而
事
實
上
，
目
的
性
論

證
於
十
八
世
紀
時
@
的
確
曾
經
被
如
此
地
了
解
。
但
是
，
除
了
在
這
一
方
面
所
可
能
提
出
之
異
議
之
外
，
康
德

按
語
謂
「
這
一
諭
證
最
多
能
移
證
立
一
「
世
界
之
建
築
師
」
(
罵
。
臣
"
。
。
"
。
『
岳
。
看

R
E
)

，
此
「
建
築

師
之
活
動
性
卻
受
到
他
所
要
用
以
操
作
之
材
料
之
用
途
所
限
制
。
這
論
證
卻
無
法
證
立
一
「
世
界
之
創
造
者
」

@
這
一
論
點
顯
然
是
有
道
理
的
。
設
計
觀
念
自
身
帶
領
我
們
至
於
一
設
計
者
之
觀
念
，
而
不
能
直
接
地
引
出
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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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一
設
計
者
同
時
亦
是
有
限
感
性
事
物
底
實
體
之
創
造
者
這
一
一
項
結
論
。
因
此
，
康
德
乃
辯
稱
，
要
名
副
其
實

地
證
閉
上
帝
之
存
在
的
話
，
則
物
性
神
學
底
論
證
必
讀
呼
傳
宇
宙
論
論
證
之
協
助
。
而
依
康
德
之
見
，
此
一
論

證
叉
復
次
要
反
歸
於
存
有
學
之
論
證
。
因
此
，
連
帶
物
性
神
學
論
證
亦
是
依
賴
於
先
驗
的
或
存
有
學
的
論
證

的
，
雖
然
或
只
是
間
接
的
。
換
言
之
，
即
使
撤
除
一
切
其
它
的
考
慮
，
我
們
已
經
可
以
指
出
，
不
透
過
存
有
學

論
證
之
使
用
則
上
帝
之
存
在
無
法
被
證
闕
，
而
存
有
學
論
證
自
身
叉
是
錯
謬
的
。
因
此
，
上
述
的
三
種
有
關
上

帝
存
在
之
論
證
有
其
共
同
擁
有
之
謬
誤
;
而
每
一
種
論
證
叉
有
其
獨
特
的
謬
誤
。

因
此
，
自
然
神
學
兮
皂
白
巴
岳
g

吉
思
)
，
叉
或
如
康
德
常
說
的
「
超
驗
神
學
」

(
R
g
m
n
g
a
g
s


岳
g

吉
思
)
在
某
一
特
殊
觀
點
下
是
毫
無
價
值
的
|
l

即
就
其
企
圖
透
過
超
驗
觀
念
或
理
論
原
則
去
證
閉
上
帝

之
存
在
一
點
而
言
，
而
這
些
理
論
原
則
本
來
於
經
驗
領
域
以
外
是
沒
有
運
用
之
可
能
的
。
但
是
，
只
直
截
地
說

康
德
排
斥
自
然
神
學
卻
很
容
易
導
致
對
康
德
根
本
立
場
之
誤
會
。
當
然
，
上
述
命
題
是
真
確
的
。
因
為
康
德
認

為
自
然
神
學
「
自
世
界
之
構
成
與
自
世
界
中
可
被
察
見
之
秩
序
(
。
a
o
H
)與
統
一
性

(
E
X
己
去
推
論
一
世

界
創
制
者
(
呂
岳
母
已
岳
。
看
。
己
已
)
之
存
在
與
其
屬
性
。
」
@
而
此
一
企
圖
是
「
完
全
沒
有
成
果
的
」
@
但

是
同
時
地
，
康
德
對
自
然
神
學
之
純
粹
反
面
之
裁
定
卻
可
能
導
致
一
個
錯
誤
的
印
象
，
令
人
以
為
康
德
對
一
切

哲
學
神
學
都
一
併
否
定
。
但
是
，
事
實
上
，
康
德
是
接
受
他
所
講
的
「
道
德
神
學
」
的
@
。
「
我
們
稍
後
將
顯

示
出
，
道
德
之
律
則
並
不
單
正
是
純
粹
地
假
定
(
M
U
H
O
E

志
。
回
0
)
了
一
最
高
存
有
之
存
在
，
它
實
在
是
有
理
攘

地
設
定
e
g
g
-
E
0
)之
(
當
然
的
，
只
是
在
一
實
踐
的
觀
點
之
下
)
，
因
為
這
些
律
則
在
某
一
考
慮
之
下
是

絕
對
必
蜜
的
。
」
@
而
當
我
們
達
至
對
上
帝
之
實
臨
的
(
道
德
的
)
信
仰
時
，
我
們
可
以
使
用
理
性
之
概
念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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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關:抨擊中的形上學

一
圓
融
的
方
式
去
構
想
吾
人
底
信
仰
對
象
。
誠
然
，
我
們
只
能
正
於
實
踐
信
仰
之
領
域
;
但
是
，
只
要
我
們
緊

記
此
一
事
實
，
我
們
未
嘗
沒
有
使
用
理
性
概
念
去
構
成
一
自
然
神
學
之
權
利
。

上
述
論
點
使
得
我
們
要
重
新
察
君
，
到
底
以
為
「
康
德
否
定
自
然
神
學
」
一
命
題
確
實
所
指
者
為
何
?
換

言
之
，
上
述
論
點
幫
助
我
們
把
上
述
命
題
之
意
義
作
一
限
定
。
對
自
然
神
學
之
批
評
有
一
雙
重
的
功
能
。
它
一

方
面
剖
觀
上
帝
存
在
之
理
論
證
間
之
謬
誤
，
並
且
顯
示
出
上
帝
之
存
在
是
無
由
證
閥
的
。
而
另
一
方
面
，
批
判

的
根
本
性
格
也
同
時
顯
示
出
上
帝
之
不
存
在
也
是
不
可
能
證
闊
的
。
憑
藉
理
性
之
能
力
，
我
們
既
不
可
以
證
明

亦
不
可
以
否
定
上
帝
之
存
在
。
因
此
，
對
自
然
神
學
之
批
評
為
實
踐
的
或
道
德
的
信
仰
留
了
出
路
。
而
，
當
信

仰
被
假
定
時
，
理
性
便
能
移
耕
正
與
淨
化
吾
人
底
上
帝
之
概
念
。
雖
然
，
在
思
辨
之
運
作
下
，
理
性
不
能
證
閉

上
帝
之
存
在
，
「
然
而
，
理
性
在
糾
正
吾
人
對
最
高
存
有
之
知
識
而
言
是
十
分
有
用
的
，
假
定
它
〔
此
一
知

識
山
之
來
頓
是
另
有
膜
徑
的
話
;
〔
理
性
〕
也
能
使
它
〔
此
一
知
識
〕
與
自
身
圓
融
和
與
其
它
知
性
對
象
之
概

念
圓
融
;
也
能
使
它
〔
上
述
知
識
〕
與
一
切
與
一
最
高
存
者
之
概
念
不
相
容
的
或
一
切
經
驗
限
定
上
的
參
雜
相

區
別
。
」
@

此
外
，
如
此
這
般
的
上
帝
存
在
論
證
，
即
使
它
們
皆
是
一
些
謬
誤
的
論
斷
，
亦
可
以
有
其
正
面
之
用
途
。

例
如
，
康
德
對
於
物
性
神
學
之
論
證
一
向
保
有
尊
重
之
意
，
並
認
為
它
可
以
使
吾
人
心
靈
在
獲
得
神
學
的
(
實

踐
的
)
知
識
之
前
得
到
一
準
備
，
也
能
給
與
吾
人
之
心
靈
「
一
正
確
而
自
然
的
引
導
」
@
'
雖
然
物
性
神
學
自

身
並
不
足
以
為
自
然
神
學
提
供
一
確
實
之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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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已
經
指
出
了
，
純
粹
理
性
底
超
驗
觀
念
沒
有
「
建
構
性
」
用
途
，
也
即
是
說
，
它
們
並
不
能
為
我
們

提
供
有
關
對
象
之
知
識
。
理
解
之
圖
式
化
範
疇
施
行
於
感
性
直
覺
資
料
而
「
建
構
」
對
象
，
並
因
此
使
我
們
能

對
它
們
認
知
。
但
是
純
粹
理
性
之
超
驗
觀
念
並
不
能
施
用
於
感
性
直
覺
資
料
。
亦
沒
有
相
應
對
象
能
被
一
純
粹

的
知
性
的
直
覺
所
提
供
。
因
為
吾
人
並
沒
有
知
性
的
直
覺
。
因
此
，
趨
驗
觀
念
沒
有
建
構
性
用
途
，
而
不
能
增

加
吾
人
之
知
識
。
如
果
我
們
使
用
它
們
去
超
越
經
驗
之
領
域
和
去
肯
定
一
些
在
經
驗
中
沒
有
被
給
與
的
實
有
之

存
在
的
話
，
則
我
們
無
可
避
免
地
會
陷
入
超
驗
辯
證
所
冀
求
剖
白
之
種
種
謬
誤
之
中
。

同
時
地
，
康
德
告
訴
我
們
，
人
類
之
理
性
有
一
自
然
之
性
好
或
傾
向
，
要
輸
越
經
驗
之
限
界
。
康
德
甚

至
說
超
驗
觀
念
是
「
不
可
說
拒
的
幻
象
」
@
之
父
母
。
當
然
，
康
德
並
不
意
指
這
些
幻
象
不
可
以
斜
正
。
但

是
，
使
它
們
產
生
之
衝
動
是
一
種
自
然
的
衝
動
。
而
料
正
如
實
地
是
隨
於
對
它
們
之
自
然
之
順
從
立
後
的
。
就

歷
史
發
展
而
言
，
思
辨
形
上
學
先
於
「
超
驗
辯
證
」
。
而
後
者
雖
然
於
原
則
上
使
我
們
避
免
形
上
學
之
幻
象
，

但
卻
不
能
根
除
或
毀
誠
吾
人
產
生
這
些
幻
象
之
衝
動
和
對
這
些
衝
動
之
順
服
。
理
由
很
簡
單
，
「
超
驗
觀
念
〔

對
於
理
性
言
〕
之
為
自
然
的
，
正
有
如
範
疇
對
理
解
為
自
然
的
一
般
。
」
@

現
在
，
如
果
超
驗
觀
念
對
理
性
言
是
自
然
的
話
，
這
表
示
它
們
應
該
有
其
正
確
之
用
途
。
「
因
此
超
驗
觀

念
依
一
切
可
能
估
計
應
有
其
正
確
的
，
也
因
此
為
內
在
的
用
途
。
」
@
也
即
是
說
，
它
們
將
有
一
些
涉
及
經
驗

之
用
途
，
雖
然
此
一
用
途
並
不
涉
及
能
使
吾
人
對
與
觀
念
相
應
之
對
象
作
認
知
。
因
為
內
在
於
經
驗
中
並
無
遺

西洋哲學史



康德關:抨擊中的形上學

些
對
象
。
而
倘
若
我
們
把
觀
念
作
一
超
越
之
運
用
，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指
出
一
顱
，
我
們
將
不
可
避
免
地
要
牽
涉

上
幻
象
與
謬
誤
。
然
則
，
什
麼
才
是
觀
念
之
正
確
用
途
呢
?
這
即
是
康
德
所
稱
的
「
軌
約
」
使
用
令

o
m旦
旦
3

5
0
)
。理

性
之
特
殊
職
責
是
要
為
吾
人
之
知
識
提
供
一
系
統
之
排
列
。
因
此
，
我
們
乃
可
以
說
，
「
理
解
為
理
性

之
對
象
，
正
有
如
感
性
是
理
解
之
對
象
→
樣
。
為
理
解
之
一
切
可
能
的
經
驗
的
運
作
提
供
一
系
統
性
的
統
合
乃

是
理
性
之
工
作
，
正
好
像
理
解
透
過
概
念
連
結
現
象
之
雜
多
而
使
這
些
雜
多
歸
服
於
經
驗
律
則
之
下
。
」
@
在

這
一
項
統
合
之
過
程
中
，
觀
念
的
地
位
即
是
作
為
統
一
性
之
軌
約
原
則
。

例
如
，
在
心
理
學
中
，
自
我
(
。
"
。
)
作
為
一
單
純
而
值
存
之
主
體
這
一
觀
念
引
領
我
們
去
對
許
多
精
神

現
象
，
(
如
欲
望
、
情
緒
、
幻
想
等
等
)
作
盡
可
能
寬
潤
的
統
合
。
而
經
驗
心
理
學
力
圖
把
這
些
精
神
現
象
歸

入
律
則
之
下
去
形
成
一
統
一
的
結
構
。
而
這
一
工
作
很
大
限
度
內
由
「
自
我
」
作
為
一
單
純
且
桓
存
之
主
體
這

一
超
驗
觀
念
所
玉
成
。
誠
然
，
這
一
超
驗
之
自
我
並
不
在
經
驗
中
被
給
與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被
這
一
觀
念
之

臨
現
，
而
誤
導
於
獨
斷
地
斷
定
一
相
應
對
象
之
存
在
的
話
，
則
我
們
便
跨
越
了
合
理
限
度
了
。
然
而
，
觀
念
作

為
一
敵
導
性
原
則

(
V
O
Z
哥
哥

M
M
H古巴
1
0
)具
有
重
大
意
義
這
一
基
本
事
實
並
不
因
此
遭
受
影
響
。

就
世
界
作
為
一
宇
宙
論
觀
念
而
言
，
如
果
這
一
觀
念
涉
及
把
世
界
斷
言
為
一
封
閉
整
體
，
即
是
說
，
為
一

完
整
系
列
的
話
，
則
這
觀
念
將
對
科
學
產
生
障
磚
。
但
是
如
果
不
作
此
一
斷
語
的
話
，
則
世
界
作
為
事
件
之
無

限
系
列
這
一
觀
念
刺
激
吾
人
之
心
靈
去
依
循
因
果
之
系
列
去
不
斷
更
新
地
追
索
。
康
德
並
不
是
要
說
，
在
追
尋

一
被
給
與
之
自
然
系
列
時
，
五
日
人
不
能
尋
得
任
何
相
對
上
的
第
一
項
。
例
如
，
我
們
並
非
不
容
許
去
找
尋
一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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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的
有
機
系
列
的
原
始
項
目
，
假
如
經
驗
之
事
實
容
許
的
話
，
宇
宙
論
的
觀
念
並
不
透
過
科
學
的
探
討
告
訴
我

們
去
找
尋
什
麼
或
不
找
尋
什
麼
。
它
是
一
種
刺
激
，
一
敵
導
性
的
原
則
，
使
得
我
們
對
現
有
之
了
解
感
到
不
滿

足
，
使
我
們
層
出
不
窮
地
去
為
依
於
因
果
律
而
作
的
自
然
現
象
之
統
合
而
努
力
。

最
後
，
把
上
帝
君
作
為
一
最
高
智
能
與
作
為
宇
宙
之
原
因
這
一
超
驗
觀
念
引
領
我
們
去
把
自
然
構
想
為
一

系
統
性
之
目
的
性
的
統
一
。
而
此
一
偎
定
幫
助
心
靈
去
對
自
然
作
探
究
。
當
然
，
康
德
並
不
會
主
張
，
譬
如

說
，
對
眼
睛
所
作
的
研
究
可
以
隨
便
簡
約
到
以
為
上
帝
依
於
某
起
百
的
而
把
眼
睛
賦
與
給
某
些
生
物
。
如
此
斷

定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都
實
在
不
外
是
斷
定
一
些
我
們
不
知
道
和
不
能
知
道
的
東
西
。
但
是
，
依
康
德
之
意
見
，
如

果
我
們
把
自
然
構
想
為
宛
如

(
2
戶3

它
是
一
有
智
慧
的
創
制
者
之
作
品
的
話
，
則
我
們
將
會
被
鼓
舞
，
繼

續
不
斷
進
行
科
學
探
討
，
把
一
切
歸
納
於
因
果
律
之
下
。
或
許
，
我
們
可
以
把
康
德
的
意
思
表
達
如
下
:
把
自

然
了
解
為
一
有
智
慧
的
創
造
者
之
作
品
，
這
一
觀
念
涉
及
了
把
自
然
了
解
為
一
可
理
解
的
系
統
這
一
觀
念
。
而

此
一
假
定
乃
是
科
學
探
討
之
線
索
。
就
這
一
方
面
觀
察
，
最
高
存
有
這
一
超
驗
觀
念
乃
可
以
有
其
軌
約
的
與
內

在
的
一
面
的
用
途
。

因
此
，
超
驗
觀
念
乃
構
成
了
一
種
所
謂
「
宛
如
」
哲
學
(
早
已
。
8

叮
叮
叮
旦
〉
帥
，
品
)
之
基
嘴
，
若
我
們

借
用
悽
輿
格
(
〈
色
冒
戶
口
憫
。
同
)
底
名
著
的
書
名
的
話
。
在
心
理
學
中
，
宛
如
精
神
現
象
是
關
係
於
一
值
存
主
體

而
行
事
是
有
實
踐
上
之
用
處
的
。
在
一
般
之
科
學
探
討
中
，
我
們
可
發
見
同
樣
的
實
踐
用
處
，
如
果
我
們
行
事

宛
如
世
界
是
一
無
窮
反
溯
之
因
果
系
列
之
整
全
體
，
和
宛
如
自
然
為
一
有
智
慧
之
創
造
者
之
作
品
一
樣
。
此
種

用
處
並
不
代
表
此
等
觀
念
為
有
相
應
對
象
這
意
義
的
真
實
。
康
德
也
不
說
「
上
帝
存
在
」
這
一
命
題
之
真
實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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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於
上
帝
之
觀
念
之
內
在
教
用
之
上
。
康
德
並
不
是
在
為
「
真
理
」
作
實
用
的
(
官
品
自
主

0
)
解
釋
。
同
時

我
們
也
可
以
理
解
到
，
為
什
麼
實
用
主
義
者
可
以
追
溯
到
康
德
作
為
其
學
說
之
先
驅
。

七

康德四:抨擊中的形上學

我
們
曾
指
出
，
康
德
有
關
形
上
學
的
兩
個
問
題
是
•• 

形
上
學
作
為
自
然
傾
向
如
何
可
能
?
形
上
學
可
否
作

為
一
科
學
?
對
這
兩
個
問
題
之
回
答
實
在
已
經
擺
在
眼
前
了
。
然
而
，
我
們
不
妨
把
這
方
面
的
回
答
與
上
一
節

所
論
的
有
關
純
粹
理
性
底
超
驗
觀
念
之
軌
約
運
用
關
連
起
來
。

形
上
學
之
自
然
傾
向
(
即
是
趨
於
形
上
學
之
自
然
性
好
)
就
人
類
底
理
性
之
基
本
性
格
而
言
是
可
能
的
。

因
為
我
們
曾
指
出
，
理
性
依
其
本
性
尋
求
把
理
解
之
經
驗
知
識
統
合
起
來
。
而
這
一
求
系
統
地
統
合
一
切
之
自

然
衝
動
產
生
出
各
種
不
同
形
式
的
無
條
件
統
一
性
觀
念
。
這
些
觀
念
之
唯
一
合
法
用
途
是
軌
約
性
的
，
依
上
面

所
述
意
義
而
言
，
也
即
是
「
內
在
的
」
。
而
同
時
卻
有
一
自
然
的
趨
勢
要
把
這
些
觀
念
客
觀
化
。
而
理
性
乃
謀

求
於
各
種
形
上
學
的
分
技
襄
為
這
客
觀
化
或
對
象
化
程
序
加
以
合
理
化
。
但
這
樣
做
的
當
見
，
它
便
聽
越
了
人

類
底
知
識
之
限
界
。
而
這
一
臨
越
並
不
會
更
改
這
些
觀
念
對
人
之
理
性
為
自
然
的
這
一
個
事
實
。
它
們
並
非
是

經
驗
中
接
抽
取
，
也
非
道
地
義
的
所
謂
天
生

C
B
R
0
)的
。
它
們
生
自
理
性
之
基
本
性
格
。
因
此
，
對
單
純

如
此
之
觀
念
，
我
們
實
在
沒
有
任
何
要
提
出
反
對
之
必
要
的
。
而
且
，
它
們
使
得
一
些
必
績
的
涉
及
道
德
經
驗

之
必
然
設
定

e
g
g
-
m
Z
C之
發
展
成
為
可
能
。
例
如
，
超
驗
典
範
(
也
郎
上
帝
這
觀
念
)
使
得
「
道
德
神

學
」
為
可
能
;
也
即
是
一
建
基
於
道
德
意
識
之
考
慮
的
理
性
神
學
亡EE
S
H

岳
。
。
戶
。
∞
可
)
。
因
此
，
根
本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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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考
慮
把
趨
於
形
上
學
之
自
然
性
好
觀
為
不
正
當
的
。

然
而
，
形
上
學
作
為
一
科
學
是
不
可
能
的
。
這
即
是
說
，
思
辨
形
上
學
偎
定
是
一
個
涉
及
對
應
於
純
粹
理

性
之
超
驗
觀
念
之
對
象
之
科
學
;
但
是
卻
沒
有
如
是
的
對
象
。
因
此
不
可
能
有
涉
及
它
們
的
科
學
。
觀
念
之
功

能
並
不
是
「
建
構
性
」
的
。
當
然
，
如
果
我
們
把
「
對
象
」
純
然
地
了
解
為
實
有
，
且
包
括
了
未
知
的
和
甚
至

不
可
知
的
實
有
的
話
，
則
我
們
當
然
不
能
說
沒
有
「
對
象
」
與
值
存
而
單
純
之
自
我
這
一
觀
念
和
與
神
這
等
觀

念
對
應
。
@
但
是
「
對
象
」
一
字
其
實
應
該
用
作
為
一
輿
吾
人
之
知
識
相
關
聯
的
用
語
。
這
些
嚴
格
言
的
所
謂

「
對
象
」
的
事
物
乃
是
只
能
於
艦
驗
中
給
與
於
我
們
的
可
能
對
象
。
而
若
果
確
有
對
應
於
超
驗
觀
念
之
實
有
的

話
，
這
一
實
有
在
沒
有
知
性
的
直
覺
這
一
能
力
的
情
況
下
是
不
能
於
經
驗
中
被
給
與
的
。
因
此
，
說
沒
有
對
象

對
應
於
觀
念
是
完
全
正
確
的
。
而
在
這
情
況
下
，
的
確
是
不
能
有
關
於
它
們
的
科
學
的
。

然
而
，
雖
然
嚴
格
地
說
沒
有
對
應
於
超
驗
觀
念
之
對
象
，
我
們
卻
可
以
去
思
想
(
阱
。
岳
E
W
)
一
些
靈
魂

觀
念
和
上
帝
觀
念
所
指
涉
之
實
有
。
而
即
使
我
們
並
不
能
所
謂
的
把
觀
念
投
射
於
相
應
之
實
有
上
，
但
是
觀
念

卻
仍
可
以
有
其
內
容
。
因
此
，
形
上
學
不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自

g
E

口
也
。
閻
明
)
。
我
們
不
能
透
過
思
辨
理
性
去
認

知
一
但
存
而
單
純
的
靈
魂
或
一
上
帝
之
存
在
;
但
是
靈
魂
觀
念
和
上
帝
觀
念
卻
是
不
涉
及
邏
輯
上
之
矛
盾
的
。

它
們
並
非
純
然
的
無
意
義
的
用
語
。
所
謂
的
形
上
知
識
乃
偽
知
識

(
3
0豆
。
l
z
。
至
a
m
w
0
)，
是
幻
象
，
根

本
上
不
是
知
識
;
而
一
切
要
顯
示
它
是
知
識
之
企
圖
皆
涉
及
謬
誤
。
但
是
形
上
學
的
命
題
並
不
因
其
為
形
上
學

的
便
是
無
意
義
的
。

這
對
我
來
說
，
可
以
說
是
康
德
的
根
本
立
場
，
而
這
與
現
代
的
實
證
論
者
之
立
場
有
根
本
之
差
異
，
因
為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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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者
力
指
形
上
學
為
無
意
義
之
墮
語
。
同
時
我
們
必
領
註
間
，
對
康
德
之
詮
釋
實
在
並
不
會
像
我
們
這
一
畏
的
處

理
所
顯
示
的
一
樣
風
平
浪
靜
。
因
為
有
時
候
康
德
似
乎
在
說
，
或
最
低
限
度
的
在
暗
示
思
辨
形
上
學
為
無
意
義

的
。
例
如
，
康
德
告
訴
我
們
.• 

「
實
有
、
實
體
、
因
果
關
係
乃
甚
至
存
在
中
之
必
然
性
等
概
念
都
會
變
成
空
符

號
，
倘
若
我
大
膽
地
對
它
們
作
感
官
場
域
以
外
之
應
用
的
話
。
」
@
而
這
叉
不
是
康
德
這
三
種
思
路
的
獨
一
的

一
個
例
子
。

正
如
有
一
些
康
德
的
註
解
者
所
說
一
樣
，
康
德
論
及
傳
統
形
上
學
中
之
用
語
之
意
義
時
涉
及
了
一
間
顯
的

分
歧
，
而
這
→
分
歧
叉
與
他
論
範
疇
時
所
涉
及
的
另
一
種
分
歧
有
關
聯
。
範
疇
叉
稱
為
理
解
之
先
驗
概
念
。
而

只
要
它
們
是
概
念
，
即
使
未
經
圖
式
化
之
概
念
也
應
有
一
些
內
容
，
因
此
，
即
使
在
聽
越
了
經
驗
場
域
的
使
用

上
，
它
們
最
低
限
度
會
擁
有
一
些
意
義
。
而
純
粹
範
疇
也
被
認
為
是
判
斷
之
邏
輯
功
能
。
而
在
這
情
況
下
，
似

乎
可
得
'
一
推
論
，
認
為
它
們
成
為
概
念
，
或
能
產
生
概
念
，
只
當
它
們
被
圖
式
化
，
而
未
經
圖
式
化
之
範
疇
自

身
本
無
內
容
云
云
。
因
此
如
果
它
們
被
應
用
到
純
經
驗
場
域
以
外
去
，
它
們
將
變
成
無
意
義
。
依
此
說
，
最
實

在
之
存
有
(
開
眉
目
色
皂
白
眉
目
)
和
必
然
存
有
等
用
語
都
是
空
洞
無
內
容
的
。

因
此
，
有
論
者
可
以
辯
稱
康
德
底
思
想
指
向
了
以
思
辨
形
上
學
之
命
題
為
無
意
義
這
一
個
結
論
。
但
雖
然

此
一
結
論
或
許
代
表
了
康
傳
底
思
想
的
一
蝶
思
路
，
但
卻
絕
不
可
以
被
了
解
為
康
德
之
一
般
性
立
場
。
我
認
為

極
為
明
顯
無
誤
的
一
點
是
，
作
為
一
個
持
久
地
肯
定
形
上
學
問
題
之
意
義
，
和
作
為
一
個
力
求
顯
出
對
自
由
，

對
靈
魂
不
朽
和
對
上
帝
作
實
踐
信
仰
只
有
理
性
根
攘
的
一
個
人
，
康
德
大
概
不
會
相
信
形
上
學
是
純
然
的
無
意

羲
的
廢
話
。
他
所
堅
持
的
是
，
假
如
範
疇
被
應
用
到
上
帝
身
上
，
它
們
並
不
單
只
不
能
提
供
有
關
上
帝
之
知

.403.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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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
而
且
也
不
能
確
定
這
些
不
決
定
性
的
與
含
糊
的
內
容
，
而
且
它
們
只
是
不
可
知
者
之
象
徵
而
已
。
當
然
.

我
們
可
以
思
想
上
帝
;
但
是
我
們
只
是
透
過
象
徵
兮
叫
B
Z
S

去
思
想
馳
。
我
們
對
不
可
知
者
產
生
了
一
象

徵
性
之
概
念
。
以
國
式
化
範
疇
去
思
想
上
帝
正
好
像
把
祂
帶
到
感
官
世
界
來
一
樣
。
因
此
，
我
們
宜
實
在
地
在

構
思
中
把
闡
式
程
序

(
m
n
F
O
B
旦
旦
旦
。
5

除
掉
，
而
把
譬
如
實
體
這
一
用
語
以
一
類
此
含
5

日
。
"
已
之
意
義

去
運
用
。
但
是
，
把
概
念
對
感
性
世
界
之
指
涉
取
消
之
企
圖
，
使
我
們
只
剩
下
餘
一
純
然
的
空
洞
無
內
容
的
象

徵
。
因
此
而
言
，
吾
人
對
上
帝
這
一
觀
念
是
純
然
地
只
是
象
徵
性
的
。

就
超
驗
典
範
之
軌
約
的
或
所
謂
的
內
在
之
用
途
而
言
。
吾
人
觀
念
之
模
糊
與
康
德
無
關
。
因
為
對
上
帝
觀

念
加
以
軌
約
應
用
時
，
我
們
並
不
斷
言
確
真
有
一
存
有
與
此
觀
念
相
應
而
存
在
。
偎
如
上
帝
是
存
在
的
，
則
祂

自
如
地
是
如
何
的
這
一
問
題
可
暫
作
不
決
定
地
擱
置
。
我
們
運
用
觀
念
作
為
一
「
觀
點
」
'
俾
使
理
性
得
以
實

施
其
統
合
之
功
能
。
「
簡
單
地
說
，
這
一
超
驗
之
事
物
純
然
為
軌
約
原
則
之
圖
式
(
切
的F
O
B
m
)。
透
過
它
理

性
乃
得
以
盡
其
可
能
地
將
系
統
性
之
統
合
擴
充
到
任
何
經
驗
中
去
。
」
@

最
後
我
們
可
於
結
論
中
附
帶
說
，
康
德
底
宗
教
哲
學
是
建
基
於
對
實
踐
理
性
之
反
省
之
上
的
;
也
即
理
性

之
道
德
應
用
之
上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
康
德
在
思
索
有
關
上
帝
時
亦
要
先
考
慮
道
德
之
理
論
。
在
八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一
書
中
，
他
的
要
務
在
於
劃
定
吾
人
理
論
知
識
之
範
圍
;
而
他
對
上
帝
觀
念
之
軌
約
運
用
所
作
的

說
蚵
絕
不
可
以
被
親
為
對
此
一
觀
念
對
於
宗
教
意
識
所
產
生
之
意
義
之
處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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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對
學
經
驗

(
0￡
g
H
-
s
O
M
n
M
M
O
H

戶
。
口
的0
)
。
這
卸
是
說
，
意
指
的
是
對
辜
的
經
驗
或
知
識
(
O
M
M
M
O

巳
g
g

。
道
德
經
戰
之
分
析
，
我
們
尚
求
作
考
慮
。
而
道
德
經
驗
並
不
是
以
我
們

了
解
「
對
幸
之
經
驗
」
這
一
意
義
干
也
為
「
對
車
之
經
翰
」

R
W

口
。
看
戶
。
已
憫
。
。
呵
。

σ
』O
C
H
C

。

@ 

H
Y
U恥
。
一>-MSO

@ 

出

〉
-
a
u
l臥h
p。

∞
∞U
 

@ 

M
W
-
A
叭
。
斗
。

@ 

此
一
一
對
純
粹
理
性
之
觀
念
之
推
進
(
R
M
o
a
g

巳
8
)

相
應
持
理
解
範
喝
之
形
上
推
述
，
ι
卸
是
說
，
相
應

於
色
判
斷
之
形
式
在
繞
地
導
生
範
喝
這
一
工
作
。
在
「
超
驗
辨
詮
」
中
，
我
們
難
以
找
到
怯
何
部
分
是
完

全
對
應
於
超
驗
推
迫
或
範
疇
於
對
車
底
應
用
之
合
理
化
程
序
(
它
的
問
戶
口
。
"
泣
。
口
。
『
岳

o
m
w
咕
咕
戶
戶
。
"
泣
。
口
。
『

岳
。
。
"
"
。
"
。
阿
富
"
。
。

σ
』o
o
g
)的
。
然
而
，
由
於
觀
念
有
其
「
軌
的
」
的
用
途
，
而
此
一
事
實
之
展
示
在

@ 

莘
方
面
可
就
是
遙
遙
相
類
比
於
範
疇
之
超
輸
推
述
的
。

因
結
論
為
一
三
段
論
的
間
接
推
論
只
能
透
過
小
前
提
方
可
以
色
大
前
提
導
出
，
而
小
前
提
乃
推
述
的
一
條

@ 

件
。

庫
德
承
認
，
純
熬
的
進
言
三
段
論
之
形
式
必
然
也
涉
及
純
粹
理
性
之
最
高
觀
念
(
即
所
布
存
有
之
存
有
這

。
但
是
，
他
答
允
稍
彼
特
作
一
進
一
步

一
觀
念
)
「
乍
看
之
7
似
乎
是
非
常
充
滿
矛
盾
的
」

(
F
凶
。
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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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參
見
論
「
超
驗
典
範
」
的
錢
個
芹
段
﹒
'
M
Y

增
討
論
這
一
問
題
。

凶
。
叫
世
『
『
J
)

的
處
理

。
然
而
，
在
這
衷
，
我
們
無
法
繼

@ 

出
-
U
心
-
l
U叫W
M
U〉
-
u
u
h
F
l
u
u
u

。

@ 

回
-
K
H
O
H
〉
-
u
s
。

@ 

(
者
言
∞g
m
H
O
戶
口
)
〈
邏
輯
哲
學
原
論V(
吋
B
R
E
E
-

。
吧
。
。I
H
U
E
戶
。
g
Z
F
S
間
)
.
u
-
S
N
。

麥
克
維
根
斯
拉

F
h
但
同
。l企
H

麥
克
〉
﹒
u
h
H∞。

@ @ 

回
-
h
a
h
-
h
p
u
u

。

@ 

我
這
衷
徵
引
中
世
紀
哲
學
之
例
子
並
不
表
示
說
康
德
也
在
想
著
中
世
紀
之
例
子
。
說
我
所
知
者
而
言
，
並

無
任
何
跡
家
顯
示
康
拉
對
這
些
有
足
鉤
的
知
識
件
使
這
一
種
引
速
成
為
可
能
。
但
是
這
一
項
徵
引
工
作
，

ææ 
我
認
為
是
具
有
普
遍
的
興
味
的
。

關

A
W多
瑪
所
之
立
場
之
陳
述
，
麥
克
本
書
第
二
冊
，
第
二
部
分
。

麥
克
本
書
第
二
冊
，
頁
也

M
I
M心
品
，
。

@ 

當
然
，
這
並
不
表
示
說
我
們
要
跟
隨
康
德
去
承
認
它
們
再
有
效
。
我
們
或
會
希
望
說
其
皆
為
無
紋
，
又
或

其
為
無
效
另
一
烏
有
效
。
要
參
考
康
拉
對
各
種
背
反
之
正
反
趨
之
證
明
之
討
論
，
讀
者
可
參
見
肯
﹒

史
密
斯
的
〉
的
。
固
自
g
g

是
阱
。
阿
拉
回
哥
們
旦
旦
宮
。
。
『
M
H
Z
H
O
間
g
m

。
口
，
頁

h
Z
u
l
u
g
o

@ 

囡
"
h
F
A
心M
-
K
H
a
u
。

@ 

可
以
爭
論
這
襄
根
本
沒
有
背
反
。
原
因
是
，
正
題
必
須
解
釋
為
指
向
汞
布
花
話
的
竿
子

(
B
g
m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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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反
是
則
指
向
空
間
中
之
廣
延
性
物
體
。

@ 

回

h
p斗N
I
K
H
斗
凶
。

@ 

回

品
∞
。IA
但
∞
戶
。

@ 

庫
德
之
退
路
已
於
吳
爾
夫
派
的
哲
學
中
存
所
提
示
。

例
如
，
包
姆
加
登
(
切
M
E
B

∞
R
Z

口
)
述
過
最
完
美

一
觀
念
去
接
觸
上
帝
之
觀
念
。
而
最
完
美
之
存
有
乃
是
等
同A
W
E
來
實

@ 

之
存
有
(
開
B
H
U
O
H「g
已
m
m
-
B
Z
E
)

在
之
存
有
(
開
宮
門
。
但
戶
戶
的
位
自
口
自
〉

閥
、
持
安
#
戶
純
真
(
m
H
﹒
〉
口
S
H
B
)所
提
出
的
存
有
學
論
挂
，
可
麥
克
本
書
第
二
冊
第
一
部
分
。
關
特
此
一
推

論
於
當
卡
兒
和
A
W游
泳
布
厄
茲
手
中
之
變
異
方
式
，
讀
者
請
麥
克
本
書
第
四
冊
。

~e 

M
Y
a
N
U。

出

。
凶
。
。

@ 

回

內
心U
M
1月F
h
w
u
。

@ 

切

h
w
h
#

海
l
a
u
o。

@ 

當
然
，
康
德
心
目
中
不
會
想
到
巳
雷
(
苟
且
還
)
的
阿
巴
管
連
自一
書
;
因
為
這
一
著
述
主
到
一
八

O

年
方
面
世
。

@)@) 

回

a
u
u。

回
-
A肌
肉
叭
。
。

@ 

M
W
-
a趴A
H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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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然
，
這
一
用
語
所
指
的
並
摔
一
基
督
宗
教
的
道
德
原
則
之
實
踐
應
用
之
研
究
這
一
意
義
的
「
道
德
神
學
」
，

它
指
的
是
一
建
基
於
道
德
律
則
之
故
準
之
上
的
一
有
關
上
帝
的
學
說
或
一
哲
學
的
神
學

(
H
U
E
-

。
的
。
-
U
H
H
E
m
-

H
F
o。
-
。
明
吧
)
。

@ 

回
-
a
a
N。

@ 

因
﹒
內
心
內
心
斗

I
內
心
趴
∞
。

@ 

回
-
m肌
肉
心
凶
。

@ 

F
S
O

參
見
，
P

也
?
"
。
∞
。

@ 

回
-
a
斗
。
。

@ 

回
句
內
心J口
。

@ 

F
S
N

參
見
P
u
s
o

@ 

當
然
，
康
德
相
信
有
我
們
喚
作
靈
魂
典
上
帝
的
于
些
本
體
實
布
，
雖
然
他
會
說
他
不
知
道ι
本
能
知
道
事

情
之
情
況
是
如
此
的
。
要
證
明
有
如
此
的
一
靈
魂
或
上
帝
之
論
據
是
謬
誤
的
;
但
是
這
些
觀
念
自
身
並
本

產
生
二
律
背
反
。
然
而
，
宇
宙
論
的
觀
念
卻
會
產
生
二
律
背
反
。
而
就
這
一
點
再
言
，
它
是
獨
樹
一
幟

的

@ 

M
Y
J可
。
斗
。

@ 

H
W﹒
斗
目
【
)
。



第
十
四
軍

道
德
與
祟
敏
。

康
德

(
五
)

庸
德
之
意
圖
l
|
善
的
意
志
|
|
義
務
與
台
然
傾
向
1
|
義
務
與
法
律
|
|
無
上
命
令

-
-
|
自
身
作
為
目
的
的
理
性
的
存
有
|
|
!
意
志
的
自
律
性
|
|
1
目
的
王
國
|
|
l
自
由
作

為
無
上
命
令
底
可
能
條
件
|
|
實
踐
理
性
之
設
定
，
自
由
﹒
﹒
康
德
底
對
絕
對
善
、
靈
魂
不

滅
和
上
帝
觀
念
，
有
關
設
定
的
一
般
理
論
l
|
|
庸
德
會
主
|
|
總
結
按
語
。

康德國:道德與宗教

-‘ 我
們
已
清
楚
見
到
，
康
德
是
把
吾
人
之
對
一
般
對
象
之
知
識
和
吾
人
之
科
學
知
識
視
為
當
然
的
，
對
他
來

說
，
物
理
科
學
即
是
牛
頓
物
理
學
。
而
很
顯
然
，
他
認
為
哲
學
家
之
職
責
並
不
包
括
要
以
其
他
系
統
去
取
代
古

典
物
理
學
，
也
不
在
於
去
告
訴
吾
人
謂
吾
人
之
一
般
對
事
物
之
知
識
根
本
不
是
知
識
。
然
而
，
從
吾
人
之
一
般

被
給
與
之
經
驗
與
科
學
知
識
，
哲
學
家
卻
可
以
運
用
一
分
析
的
程
序
去
反
詮
出
吾
人
之
對
象
知
識
中
的
形
式
成

素
和
質
料
成
素
，
也
即
是
先
驗
的
與
後
驗
之
成
素
。
而
批
判
哲
學
的
執
行
者
之
工
作
郎
在
於
以
一
系
統
之
方
法

把
這
些
先
驗
之
成
素
分
離
與
陳
示
。

然
而
，
除
卻
吾
人
原
本
地
投
給
與
感
性
直
覺
之
對
象
知
識
之
外
，
尚
有
道
德
之
知
識
。
例
如
，
我
們
可
以

.409.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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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我
們
知
道
我
們
應
該
說
真
話
。
然
而
這
些
知
識
並
非
實
然
之
知
識
(
宮
。
至
色
"
。
已
超

V
O
H
P
m
)
，
也
即
是

說
，
不
是
關
於
人
實
際
上
如
何
表
現
之
知
識
，
而
是
應
然
的
(
還
V
E
g
m
E
S
σ
0
)
，
也
即
涉
及
人
應
如
何

表
現
之
知
識
。
而
這
些
知
識
是
先
驗
的
，
因
為
它
不
建
基
於
人
之
實
際
行
為
表
現
。
即
使
天
下
之
人
都
在
撒

謊
，
他
們
其
實
都
不
應
該
如
此
做
這
一
點
卻
仍
然
是
對
的
。
我
們
不
能
透
過
檢
視
人
類
到
底
事
實
上
有
沒
有
說

真
話
去
求
證
人
應
說
真
話
這
一
命
題
。
這
一
命
題
獨
立
於
人
之
躁
守
品
德
之
外
為
真
，
也
即
是
說
，
它
是
先
驗

地
真
的
。
因
為
必
然
性
與
普
遍
性
乃
是
先
驗
性
之
特
色
。
誠
然
，
如
果
我
們
說
，
「
人
應
該
說
真
話
」
，
而

這
世
界
中
有
人
存
在
是
要
透
過
經
驗
確
定
的
。
但
是
這
判
斷
中
最
低
限
度
要
有
一
先
驗
之
成
素
。
而
對
康
德
來

說
，
道
德
哲
學
家
之
主
要
任
務
即
在
於
要
從
道
德
知
識
中
分
辨
出
先
驗
之
成
素
並
說
明
其
根
煩
。
在
這
→
意
義

下
，
我
們
可
以
說
，
道
德
哲
學
家
的
問
題
是
，
道
德
之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如
何
可
能
。

此
項
工
作
之
完
成
，
顯
然
並
不
涉
及
對
所
有
吾
人
一
般
性
之
道
德
判
斷
加
以
取
締
而
提
供
一
全
新
的
道
德

體
系
。
真
正
的
關
鍵
在
於
要
發
見
一
些
先
驗
之
原
則
，
依
接
這
些
原
則
我
們
作
出
道
德
判
斷
時
能
有
何
依
循
而

作
判
斷
。
上
一
章
中
，
我
們
處
理
了
對
康
德
來
說
的
一
些
先
驗
的
範
疇
和
判
斷
原
則
。
但
是
康
德
卻
並
不
會
想

像
自
己
在
首
創
地
提
供
上
一
套
簇
新
的
範
疇
。
他
所
要
傲
的
，
只
是
要
指
出
，
作
為
吾
人
底
理
論
知
識
之
先

驗
綜
合
原
則
之
基
礎
之
範
疇
，
其
最
後
根
源
在
於
理
解
之
結
構
之
中
。
康
德
要
建
立
起
範
疇
與
理
性
之
關
係
(

此
中
的
「
理
性
」
是
從
其
廣
義
去
了
解
)
。
而
現
在
康
德
要
顯
示
的
是
吾
人
藉
以
作
道
德
判
斷
的
→
些
基
本
原

則
，
而
這
些
原
則
之
根
源
是
在
於
吾
人
之
實
踐
理
性
中
的
。

當
然
地
，
康
德
並
不
意
指
人
類
都
能
明
確
地
意
識
到
道
德
之
先
驗
原
則
。
如
果
事
情
本
是
如
此
，
則
吾
人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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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對
此
等
先
驗
原
則
加
以
分
離
便
成
為
多
餘
的
了
。
事
實
上
，
總
括
而
言
，
吾
人
之
道
德
知
識
包
含
了
各
種
成

素
;
而
道
德
哲
學
家
之
主
要
任
務
，
雖
然
不
是
唯
一
可
能
之
任
務
，
即
就
是
要
剖
析
出
先
驗
之
成
素
，
使
之
與

一
切
經
驗
導
生
之
成
素
能
被
分
離
出
來
，
並
顯
出
其
根
源
在
於
實
踐
理
性
。

什
麼
是
實
踐
理
性
?
這
即
是
實
踐
(
道
德
)
應
用
下
之
理
性
。
@
換
言
之
，
「
終
極
地
，
只
有
一
個
相
同

的
理
性
，
而
問
題
在
於
要
分
辨
此
一
理
性
之
各
種
應
用
」
@
。
理
性
雖
然
終
歸
而
言
只
有
一
個
，
但
是
康
德
卻

告
訴
我
們
，
理
性
可
以
用
兩
種
途
徑
涉
及
其
對
象
。
理
性
可
以
決
定
其
對
象
，
而
這
些
對
象
叉
是
以
理
性
以
外

的
其
他
根
源
所
原
始
地
提
供
的
。
叉
或
理
性
可
以
使
對
象
成
為
實
在
。
「
第
一
種
是
理
論
的
，
而
第
二
種
是
實

踐
的
理
性
知
識
。
」
@
透
過
了
如
上
一
章
所
陳
述
的
理
論
性
功
能
，
理
性
決
定
了
或
建
構
了
被
給
與
於
直
覺
的

對
象
。
事
實
上
，
理
性
把
自
身
施
行
於
來
自
理
性
以
外
之
其
他
根
源
之
資
料
之
上
。
然
而
在
其
實
踐
運
作
中
，

理
性
乃
是
其
對
象
之
根
源
;
它
關
涉
到
道
德
抉
擇
而
不
關
涉
到
把
範
疇
實
施
到
感
性
直
覺
之
資
料
上
。
我
們
可

以
說
，
理
性
涉
及
依
循
其
自
身
所
產
生
的
律
則
而
作
的
道
德
選
擇
或
決
定
。
因
此
，
康
德
告
訴
我
們
，
理
性
之

理
論
性
功
能
涉
及
認
知
能
力
之
對
象
，
而
其
實
踐
性
功
能
是
涉
及
「
意
志
之
決
定
基
礎
;
意
志
或
作
為
提
供
與

觀
念
相
應
的
能
力
或
作
為
自
己
決
定
自
己
去
產
生
這
些
對
象
之
能
力
(
無
論
實
際
的
力
量
是
否
足
移
如
此
作
)
，

換
言
之
，
決
定
對
象
之
因
果
關
係
」
@
。
用
簡
單
的
語
言
去
表
述
，
理
論
理
性
是
指
向
知
識
，
而
實
踐
理
性
是

指
向
依
於
道
德
律
的
抉
擇
，
而
如
果
實
際
條
件
容
許
的
話
，
也
指
向
把
決
定
付
諸
實
行
。
我
們
需
要
補
充
，
有

時
使
康
德
把
實
踐
理
性
現
為
與
意
志
有
別
而
能
影
響
意
志
，
有
時
候
卻
指
實
踐
理
性
等
同
於
意
志
。
第
一
種
說

法
暗
示
了
實
踐
理
性
透
過
道
德
之
律
令
去
感
動
意
志
。
第
二
種
說
法
卻
顯
示
出
對
康
德
來
說
，
意
志
為
一
理
性

.411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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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能
力
，
而
非
一
冒
目
的
衝
動
。
然
而
兩
種
說
法
都
似
乎
是
有
需
要
的
;
因
為
實
踐
理
性
具
體
而
言
，
實
即
為

依
攘
一
原
則
或
一
格
準
(
自
自
5
)
@
而
作
的
意
志
活
動
(
玄
皂
白
色
，
而
這
襄
我
們
可
以
分
辨
出
此
中
所
涉

的
認
知
的
成
分
和
自
願
勻
。
古
巴
自
己
之
成
分
。
但
是
我
們
不
可
以
過
於
強
調
認
知
的
一
面
(
即
道
德
原
則

之
知
識
)
以
使
實
踐
理
性
與
意
志
等
同
，
因
而
把
意
志
排
除
掉
了
。
因
為
實
踐
理
性
被
認
為
能
產
生
其
對
象
，

或
使
得
其
對
象
成
為
真
實
。
而
依
於
道
德
概
念
與
原
則
而
提
供
抉
擇
與
行
為
的
就
是
意
志
。

現
在
，
我
們
指
出
了
，
對
康
德
而
言
，
道
德
哲
學
家
必
賓
在
實
踐
理
性
中
找
尋
道
德
判
斷
之
先
驗
成
素
。

因
此
，
我
們
不
能
說
康
德
期
待
哲
學
家
自
實
踐
理
性
之
概
念
推
衍
出
整
個
道
德
律
，
包
括
形
式
與
內
容
。
這
是

由
上
述
論
點
所
推
論
出
來
的
，
這
論
點
為•• 

哲
學
家
所
關
涉
者
為
自
實
踐
理
性
中
找
尋
道
德
判
斷
之
「
先
驗
的
」

成
素
的
根
源
。
因
為
這
一
論
點
已
經
暗
示
了
有
一
「
後
驗
的
」
在
經
驗
中
被
給
與
之
成
素
。
誠
然
地
，
在
單
一

的
道
德
判
斷
中
，
例
如
，
此
時
此
地
我
於
道
德
上
有
責
任
要
回
覆
某
人
的
某
一
封
信
，
在
這
特
殊
的
單
一
判
斷

中
後
驗
成
素
之
存
在
是
非
常
興
顯
的
。
我
們
可
以
分
辨
出
道
德
責
求
(
B
R
m
M
S
E它已
8
)
之
概
念
自
身
與

此
一
特
殊
的
責
任
的
經
驗
條
件
。
此
外
，
當
康
德
談
及
實
踐
理
性
或
理
性
之
意
志
(
3已
。
S
H
A
S
-
-〉
作
為
道

德
律
的
泉
源
時
，
他
是
在
想
到
如
如
之
實
踐
理
性

Q
S
E
E
m
-
s
s
g
g
m
Z
G
F
)
，
而
非
從
某
一
輩
有
限
存

有
中
，
也
即
人
類
中
可
發
見
之
實
踐
理
性
。
不
錯
，
康
德
並
無
意
指
謂
在
人
類
之
外
確
有
其
他
有
限
的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
而
他
所
關
心
的
，
是
道
德
律
令
之
能
施
於
一
切
可
以
接
受
責
求
的
存
有
之
上
，
無
論
這
些
存
有
是
否

就
是
人
類
。
囡
此
他
所
關
心
的
是
先
於
有
關
人
性
及
其
經
驗
條
件
之
考
慮
的
道
德
律
令
。
而
如
果
我
們
從
這
→

極
端
抽
象
的
層
面
了
解
實
踐
理
性
的
話
，
我
們
可
以
推
論
，
就
道
德
律
只
在
有
人
類
存
在
這
一
預
設
下
為
有
意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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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而
言
，
道
德
律
不
可
以
自
實
踐
理
性
之
概
念
推
衍
而
得
。
例
如
，
如
果
我
們
想
像
「
汝
不
應
通
姦
」
這
一
誠

律
是
用
來
施
於
一
些
純
粹
的
靈
魂
的
話
，
這
將
顯
得
荒
謬
，
因
為
這
一
誠
律
假
定
了
肉
體
之
存
在
和
假
定
了
婚

姻
這
一
制
度
。
我
們
必
讀
把
純
粹
倫
理
學
或
道
德
形
上
學
與
應
用
倫
理
學
(
名
可
E
o
a
E
E
B

〉
區
別
。
前
者

處
理
的
是
最
高
原
則
或
道
德
原
則
和
處
理
如
如
的
道
德
責
求
自
身
;
而
後
者
處
理
的
是
如
何
把
這
些
最
高
原
則

應
用
於
人
性
之
條
件
上
，
而
在
此
→
應
用
中
吸
取
有
關
人
性
之
知
識
作
為
助
力
，
這
即
是
康
德
所
謂
的
「
人
穎

學
」

道
德
形
上
學
與
應
用
倫
理
學
之
區
別
這
一
般
性
的
想
法
是
相
當
興
晰
的
。
正
如
我
們
曾
指
出
，
物
理
學
亦

可
分
為
純
粹
物
理
學
或
自
然
形
上
學
(
竄
。E
U
S胡
言
。
『

Z
E
E
0
)與
經
驗
物
理
學
。
類
比
地
，
倫
理
學
或
道

德
哲
學
叉
可
分
為
道
德
形
上
學
(
宮
里
拉
冉
冉
泣
。
回
皂
白
白
且
也
與
應
用
倫
理
學
或
實
踐
人
額
學
G
E
E
S


m
D

吾
同
。
可
已
。
明
明
)
。
但
如
果
我
們
涉
足
於
分
別
上
之
細
微
處
，
一
些
困
難
便
產
生
了
。
我
們
或
會
誤
以
為
道
德

形
上
學
完
全
漠
觀
了
人
性
問
題
而
完
全
只
是
處
理
一
些
基
本
原
則
，
而
這
些
原
則
後
來
於
所
謂
實
臨
人
類
學
中

被
應
用
於
人
性
問
題
之
上
。
但
是
在
八
道
德
形
上
學
(
一
七
九
七
)
V

一
書
之
導
言
中
，
康
德
承
認
，
即
使
在

道
德
形
上
學
中
，
我
們
許
多
時
要
考
慮
如
如
的
人
性
問
題
，
以
期
顯
出
普
遍
道
德
原
則
之
後
果
。
誠
然
，
這
並

不
表
示
道
德
形
上
學
可
以
建
基
於
人
類
學
之
上
。
「
道
德
形
上
學
並
不
能
建
基
於
人
類
學
，
但
卻
可
應
用
於
後

者
之
上
。
」
@
但
是
，
如
果
道
德
原
則
之
於
人
性
之
應
用
是
可
以
被
納
入
倫
理
學
之
形
上
學
部
分
的
話
，
則
倫

理
學
之
第
二
部
分
，
亦
即
道
德
人
類
學
或
實
臨
人
類
學
便
將
趨
於
變
成
為
→
涉
及
執
行
道
德
律
則
時
的
一
些
有

利
的
或
不
利
的
主
觀
條
件
之
研
究
了
。
例
如
，
它
將
會
涉
及
道
德
教
育
。
而
事
實
上
，
康
德
在
八
道
德
形
上

.413.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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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V

一
書
之
導
言
中
論
及
實
踐
人
類
學
時
即
就
是
涉
及
這
些
課
題
的
。

因
此
，
困
難
是
這
樣
的
。
依
康
德
，
實
在
需
要
有
一
完
全
漠
視
一
切
經
驗
因
素
之
道
德
形
上
學
。
而
康
德

文
指
責
吳
爾
夫
(
宅
。
日
『
『
)
在
其
倫
理
學
著
作
中
把
先
驗
的
與
經
驗
的
因
素
混
淆
。
但
同
時
，
康
德
自
己
卻
有

一
趨
勢
把
一
些
似
乎
含
有
經
驗
成
素
的
道
德
律
推
入
倫
理
學
之
形
而
上
部
分
去
。
因
此
，
康
德
說
:
「
汝
不
可

以
說
謊
這
一
誠
律
並
非
只
對
人
為
有
教
，
有
若
其
他
有
理
性
之
存
有
便
不
必
顧
慮
它
一
樣
。
而
其
他
一
切
嚴
格

意
義
的
道
德
律
也
與
這
情
況
相
同
。
」
@
但
此
一
誠
律
是
先
驗
的
，
先
驗
的
意
思
是
說
它
無
視
人
類
實
際
上
如

何
操
守
而
都
能
生
裁
，
但
至
於
它
是
否
指
它
根
本
不
必
以
任
何
方
式
建
基
於
「
人
類
學
」
之
上
便
很
值
得
懷
疑

了
。
@

西洋哲學史

然
而
，
康
德
希
望
確
立
的
一
點
是
，
「
責
求
之
基
礎
不
可
以
自
人
性
中
或
自
人
廁
身
的
世
界
之
情
況
中
尋

找
，
而
要
先
驗
地
單
純
地
自
純
粹
理
性
底
概
念
中
找
尋
。
」
@
我
們
要
建
立
起
一
純
粹
倫
理
學
，
「
在
被
應
用

於
人
類
的
時
帳
，
並
不
必
要
自
有
關
人
本
身
之
知
識
借
取
分
毫
，
卻
能
對
作
為
一
理
性
存
有
之
人
類
先
驗
地
給

與
律
則
。
」
@
我
們
其
實
是
涉
及
要
自
理
性
中
找
尋
道
德
判
斷
之
先
驗
成
素
之
基
礎
，
這
些
成
素
是
道
德
中
的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的
可
能
很
接
。
我
們
很
顯
然
地
並
不
是
要
自
純
粹
實
臨
理
性
這
一
概
念
之
純
然
的
分
析
中
演
繹

出
所
有
道
德
律
和
誠
令
。
當
然
，
康
德
並
不
會
以
為
這
工
作
是
可
以
達
成
的
。

然
而
，
雖
然
我
們
無
法
只
由
純
粹
實
臨
理
性
這
一
概
念
演
繹
出
所
有
道
德
律
則
和
誠
令
，
道
德
律
卻
終
究

要
建
立
在
這
一
理
性
之
上
。
而
這
即
是
說
要
無
視
特
殊
的
人
性
條
件
，
在
如
如
被
考
慮
的
理
性
之
中
找
尋
道
德

律
原
則
之
終
極
根
源
，
康
德
很
明
顯
地
要
與
所
有
試
圖
自
如
如
的
人
性
中
或
自
任
何
人
性
之
表
徵
中
文
或
自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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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人
類
生
活
與
社
會
之
因
素
中
找
尋
道
德
律
之
終
究
根
源
之
哲
學
家
分
道
揚
練
。
在
八
實
踐
理
性
批
判

V

中
﹒

康
德
論
列
蒙
田

(
Z
g
E
m口
0
)
為
把
道
德
建
基
於
教
育
，
論
列
伊
比
鳩
魯
(
關
在
g
E

志
為
把
道
德
建
基
於

人
類
之
官
能
感
受
(
吝
惜
印
戶
口
已
『
o
o
-
-
白
色
，
論
列
孟
德
維
爾
(
Z
g
m
-
O
i
-
-
0
)

為
把
道
德
建
基
於
政
治
組
織
，
論

列
赫
契
遜
(
因
E
o
y
o
g口
)
為
把
道
德
建
基
於
人
類
之
道
德
感
受
(
E
R
且
可

O
O
H
E
m
)
之
上
之
代
表
者
。
然
後

康
德
按
語
道
這
些
聲
言
的
基
礎
建
立
皆
「
很
明
顯
地
不
能
提
供
道
德
之
普
遍
原
則
」
@
。
我
們
也
可
以
指
出
，

透
過
把
道
德
律
建
立
於
理
性
之
上
，
康
德
之
道
德
哲
學
理
論
與
現
代
倫
理
學
上
的
情
緒
主
義
理
論
(
O
B
2
Z
O

Z
R
E
C

是
不
相
容
的
。
簡
言
之
，
康
德
駁
斥
了
經
驗
主
義
，
而
因
此
應
被
歸
入
為
倫
理
學
上
的
一
個
理
性

主
義
者
，
當
然
偎
定
理
性
主
義
這
一
用
語
並
不
以
為
整
個
道
德
律
可
透
過
純
然
的
自
一
些
基
本
概
念
之
分
析
便

可
以
被
演
繹
出
來
的
一
種
理
論
。

在
以
下
的
關
於
康
德
底
道
德
理
論
之
概
述
中
，
我
們
主
要
將
要
交
代
道
德
的
形
而
上
的
部
分
。
這
即
是

說
，
我
們
主
要
要
討
論
的
是
康
德
所
稱
為
道
德
形
上
學
之
部
分
，
而
非
恩
辨
形
上
學
。
因
此
康
德
並
不
認
為
道

德
可
以
被
建
立
於
自
然
神
學
之
上
。
對
康
德
來
說
，
對
上
帝
之
信
仰
是
建
立
在
道
德
意
識
之
上
的
，
而
並
非
是

道
德
律
建
基
於
對
上
帝
之
信
仰
之
上
。
我
們
的
處
理
是
依
攘
〈
道
德
形
上
學
探
本
V

與
〈
實
踐
理
性
批
判
V

。

〈
道
德
形
上
學
〉
一
書
似
乎
不
能
對
康
德
底
道
德
理
論
之
概
要
提
供
太
多
新
的
論
點
。

在
八
道
德
形
上
學
探
本
V
(
阿
保
特
〉
σ
g
z

稱
之
為
八
道
德
形
上
學
之
基
本
原
理
V
)
之
中
，
康
德
告

訴
我
們
，
道
德
形
上
學
是
要
探
討
「
先
驗
地
被
發
見
於
吾
人
底
理
性
之
實
鹿
原
則
之
根
源
」
@
。
而
八
探
本V

自
身
乃
被
描
述
為
「
不
外
是
對
道
德
之
最
高
原
則
之
研
究
與
確
立
」
@
'
這
樣
便
足
以
構
成
一
完
整
的
論
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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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
，
〈
探
本
V

並
不
宣
稱
是
以
作
為
對
實
踐
理
性
的
一
完
整
的
批
判
。
因
此
，
它
引
導
出
第
二
批
判
。
這
一

情
況
，
從
〈
探
本
V

一
書
主
要
章
節
之
名
目
之
排
列
中
已
可
窺
見
。
第
一
部
分
處
理
的
是
自
一
般
的
或
普
通
的

道
德
知
識
到
哲
學
的
道
德
知
識
之
過
渡
;
第
二
部
分
處
理
的
是
從
通
俗
道
德
哲
學
到
道
德
形
上
學
之
過
渡
;
第

三
也
是
最
後
一
部
分
則
處
理
自
道
德
形
上
學
到
純
粹
實
踐
理
性
批
判
之
過
渡
。

〈
實
踐
理
性
批
判
V

之
結
構
重
新
回
應
了
第
一
批
判
之
結
構
。
當
然
，
沒
有
任
何
部
分
是
與
超
驗
感
性
論

相
應
的
。
但
是
這
部
論
著
分
為
「
分
析
」
和
「
辯
證
」
兩
部
分
。
前
者
自
原
則
推
展
到
概
念
(
並
不
像
第
一
批

判
→
樣
自
概
念
推
展
到
原
則
)
;
後
者
處
理
了
理
住
在
其
實
踐
運
用
中
所
涉
及
的
一
些
幻
相
，
和
如
何
推
陳
出

一
正
面
的
觀
點
。
康
德
叉
增
加
了
一
「
純
粹
實
臨
理
性
之
方
法
論
」
一
章
，
處
理
了
如
何
使
客
觀
的
實
踐
理
性

得
以
同
時
變
為
主
觀
地
實
踐
的
方
法
。
也
即
是
說
，
它
反
省
了
純
粹
實
鷗
理
性
之
律
則
得
以
涉
足
並
影
響
吾
人

之
心
靈
之
途
徑
。
但
這
→
部
分
卻
是
十
分
簡
鈕
，
而
或
許
，
它
之
被
置
於
書
末
，
只
是
為
了
求
使
與
第
一
批
判

中
之
超
驗
方
法
論
相
對
仗
，
而
非
有
任
何
比
較
可
信
的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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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八
道
德
形
上
學
探
本
V

→
書
書
首
的
一
番
話
已
經
被
徵
引
了
無
數
次
，
但
這
一
事
實
並
不
構
成
我
們

不
再
徵
引
這
一
段
文
字
之
原
因
。
「
在
世
界
之
內
，
或
甚
至
其
外
，
除
一
善
的
意
志
外
，
沒
有
什
麼
可
被
思
議

的
東
西
它
能
被
稱
為
善
而
無
限
制
。
」
@
雖
然
康
德
以
這
樣
令
人
震
撼
的
方
式
開
始
這
一
討
論
，
但
是
他
並
不

認
為
他
在
提
出
一
項
吽
人
吃
驚
的
新
穎
的
消
息
。
依
他
的
意
見
，
他
只
在
剖
析
一
項
最
低
限
度
在
日
常
道
德
知



識
中
已
經
潛
在
地
存
在
著
之
真
理
。
然
而
，
他
於
責
任
上
得
要
解
釋
清
楚
，
所
謂
善
的
意
志
是
唯
一
無
限
制
的

善
所
指
的
是
什
麼
。

我
們
不
難
解
釋
此
中
所
謂
無
限
制
的
善
是
什
麼
。
外
在
的
產
業
諸
如
財
富
可
以
被
誤
用
是
原
所
周
知
的
。

因
此
，
它
們
不
是
無
限
制
之
善
。
心
智
上
之
賦
票
如
悟
性
上
之
聰
敏
亦
然
。
一
罪
犯
大
可
以
把
高
度
之
知
性
上

的
天
賦
加
以
誤
用
。
同
樣
地
性
格
上
的
一
些
優
點
如
勇
氣
亦
同
。
它
們
都
可
以
被
運
用
以
追
尋
一
些
邪
惡
的
目

的
。
但
是
善
的
意
志
則
在
任
何
情
況
之
下
都
不
可
能
是
壤
的
或
是
邪
惡
的
。
因
此
，
只
有
善
的
意
志
是
無
限
制

的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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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說
法
，
孤
立
地
觀
察
，
似
乎
是
純
然
為
一
項
套
套
給
基

(
E
E
E
-
。
"
明
)
。
因
為
善
的
意
志
在
定
義
上

是
善
的
;
因
此
，
說
善
的
意
志
任
何
情
況
下
皆
善
似
乎
分
析
地
即
為
真
的
。
因
此
，
康
德
得
要
解
釋
清
楚
，
他

所
謂
的
善
的
意
志
，
所
指
者
何
。
首
先
，
康
德
所
要
指
涉
的
，
是
一
個
在
其
自
身
即
為
善
的
而
並
非
在
與
某
些

東
西
之
關
係
之
下
為
善
的
意
志
。
例
如
，
我
們
可
以
說
一
令
人
痛
苦
不
堪
的
外
科
手
術
並
非
自
身
為
善
，
而
只

在
關
連
及
其
所
計
畫
中
要
產
生
的
有
利
後
果
的
條
件
下
為
善
。
而
康
德
善
的
意
志
這
一
概
念
乃
指
一
在
自
身
即

為
善
的
意
志
之
概
念
;
它
之
為
善
乃
基
於
其
本
有
價
值
(
戶
口
皂
白mz
s
-
5
)
，
而
非
只
單
純
地
因
為
它
能
提

供
某
些
目
的
(
例
如
，
幸
福
)
。
然
而
，
我
們
希
望
知
道
，
在
什
麼
情
況
下
一
意
志
在
自
身
可
以
為
善
，
也
即
是

說
，
在
什
麼
情
況
下
，
一
意
志
有
內
在
的
本
，
有
的
價
值
。
依
康
德
，
一
意
志
不
能
只
純
然
因
為
它
能
產
生
善
行

便
得
被
稱
為
在
自
身
為
善
。
因
此
，
我
或
可
以
欲
求
作
一
善
行
，
而
這
一
善
行
在
物
理
條
件
下
卻
無
法
達
成
。

然
則
我
的
意
願
欲
求
(
目
可
豆
口
)
卻
仍
可
以
是
善
的
。
什
麼
使
它
為
善
呢
?
如
果
我
們
不
希
望
我
們
的
說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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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成
一
套
套
絡
基
的
話
，
則
當
我
們
以
「
善
」
施
用
於
意
志
的
時
候
，
我
們
必
鎮
給
「
善
」
與
一
定
的
內
容
，

而
不
能
單
單
滿
足
於
說
善
的
意
志
為
一
善
的
意
志
，
武
單
單
說
當
一
意
志
為
善
時
則
它
便
是
善
的
等
等
.••.•. 

為
了
要
釐
清
善
的
意
志
中
的
所
謂
善
，
康
德
轉
而
論
述
義
務
這
一
概
念
，
因
為
義
務
對
康
德
來
說
，
可
以

說
是
道
德
意
識
之
顯
著
特
徵
。
一
出
於
義
務
而
行
動
之
意
志
乃
是
一
善
的
意
志
。
如
果
我
們
求
準
確
地
陳
述
當

前
的
課
題
，
則
可
以
如
下
表
述
。
上
帝
之
意
志
乃
是
一
善
的
意
志
，
但
如
果
說
上
帝
在
履
行
馳
的
義
務
，
則
顯

然
聽
起
來
有
一
點
荒
謬
。
因
為
義
務
(
已
旦
河
)
或
責
求
(
。
E
E
E
E
S
之
概
念
涉
及
了
所
謂
的
最
低
限
度
的

自
我
征
服
(
的0
月
1
8
2
5
2
)
之
可
能
性
的
概
念
，
或
克
服
障
磚
之
概
念
。
而
神
性
的
意
志
不
能
被
構
想
為
於

意
欲
善
的
事
物
時
會
處
於
任
何
可
能
之
障
磚
之
中
。
因
此
，
很
嚴
格
來
說
，
我
們
不
能
說
一
善
的
意
志
乃
一
出

於
義
務
而
行
動
之
意
志
;
我
們
應
當
說
，
一
出
於
義
務
而
行
動
之
意
志
乃
一
善
的
意
志
。
然
而
，
康
德
把
有
如

神
性
的
意
志
(
全
〈
戶
口
。5
5

一
般
的
，
可
被
構
想
為
普
遍
地
且
必
然
地
善
的
意
志
特
別
給
與
一
名
稱
，
稱
為

「
神
聖
意
志
」
(
Z
寄
至
口
)
。
而
如
果
我
們
撇
開
神
聖
意
志
之
問
題
而
只
注
視
一
處
於
責
求
中
的
有
限
意
志

的
話
，
則
我
們
可
以
說
，
一
善
的
意
志
是
一
個
出
於
義
務
而
行
動
的
意
志
。
但
所
謂
出
於
義
務
而
行
動
這
一
觀

念
當
然
是
要
加
以
闡
明
的
。

西洋哲學史

康
德
在
合
乎
義
務
(
古
巴
的
。
丘
g
g

主
岳

a
E
己
的
行
動
與
出
於
義
務
(
吋

R
H
V
O
m
m
古
巴

E
G
)

之
行
動
之
間
作
了
分
辨
。
他
自
己
所
息
的
例
子
充
分
說
閉
了
這
一
項
分
野
。
假
定
有
一
商
人
經
常
小
心
省
察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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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於
結
帳
時
多
算
顧
客
的
帳
。
當
然
，
他
的
作
為
是
合
乎
義
務
的
;
但
卻
並
不
必
然
地
表
示
他
如
此
之
作
為
就

必
能
是
出
於
義
務
的
，
換
言
之
〔
他
不
一
定
真
的
認
為
〕
如
此
傲
是
他
的
義
務
。
因
為
，
很
可
能
，
他
之
所
以

避
免
多
算
顧
客
的
帳
只
純
粹
因
為
慎
重
芯
片
旦

8
8
)
之
韓
故
;
例
如
，
他
很
可
能
了
解
到
誠
實
乃
最
佳
的
手

腕
策
略
。
因
此
，
合
乎
義
務
的
行
為
這
一
類
別
遠
較
出
於
義
務
的
行
為
這
一
類
別
為
寬
廣
。

依
康
德
之
見
，
只
有
那
些
出
於
義
務
而
實
行
出
來
之
行
為
是
有
道
德
價
值
的
。
他
以
保
護
自
己
底
生
命
的

例
子
去
說
明
。
「
去
維
持
一
個
人
的
生
命
是
一
義
務
;
而
此
外
，
每
個
人
亦
有
一
直
接
的
性
好
去
維
持
其
生

命
。
」
@
這
是
兩
個
假
定
，
現
在
，
假
如
我
純
粹
只
因
為
我
有
如
此
一
性
好
才
去
維
持
我
的
生
命
，
則
依
康
德

來
說
，
我
的
行
為
並
不
擁
有
道
德
價
值
。
要
擁
有
這
種
價
值
，
我
的
行
為
必
要
是
出
於
以
維
持
生
命
為
義
務
這

一
理
由
;
換
言
之
，
必
要
是
出
於
一
種
道
德
上
的
責
求
感
方
可
。
康
德
並
沒
有
興
顯
地
說
明
，
如
我
因
欲
求
維

持
生
命
而
如
是
行
動
為
錯
誤
。
因
為
，
最
低
限
度
，
我
的
行
為
是
合
乎
義
務
的
，
而
不
會
是
有
如
自
殺
行
為
一

模
地
與
義
務
相
恆
觸
的
。
但
是
，
這
種
行
動
卻
總
是
沒
有
道
德
價
值
的
。
一
方
面
這
並
非
一
道
德
行
為
;
而
另

一
方
面
這
又
不
能
有
如
自
殺
底
行
為
一
樣
地
接
稱
為
一
不
道
德
的
(
盲
目
。s
σ
行
為
。

這
一
觀
點
可
能
不
很
正
確
;
但
無
論
如
何
，
康
德
認
為
這
代
表
了
任
何
對
道
德
擁
有
信
念
的
人
所
潛
在
地

肯
定
和
於
反
省
中
會
確
認
為
真
的
。
然
而
，
康
德
卻
把
事
情
弄
得
直
雜
，
因
為
他
給
人
一
種
印
象
，
以
為
他
認

為
一
出
於
義
務
之
道
德
行
為
之
道
德
價
值
與
實
施
該
行
為
所
涉
及
之
性
好
之
降
低
含
比
例
地
昇
高
。
換
言
之
，

康
德
導
人
於
這
一
種
解
釋
:
當
我
們
選
一
些
我
們
義
務
要
我
們
做
的
事
情
時
，
我
們
的
要
完
成
這
一
義
務
之
性

好
愈
小
，
則
我
們
底
行
動
之
道
德
價
值
也
愈
大
，
假
如
我
們
真
的
把
我
們
的
責
任
完
成
出
來
的
話
。
這
一
觀
點

.419. 第十四章



第六卷 .420.

結
果
導
至
一
很
奇
特
的
結
論
，
以
為
只
要
我
們
真
的
完
成
義
務
的
話
，
則
我
們
愈
憎
厭
這
義
務
便
愈
好
。
叉
或

以
另
一
方
式
表
達
，
我
們
於
完
成
義
務
時
愈
自
我
克
服
，
我
們
便
愈
有
道
德
。
但
如
果
我
們
接
受
這
個
論
調
的

話
，
則
我
們
可
得
出
一
結
論
，
一
個
人
的
性
好
愈
低
下
，
他
的
道
德
價
值
也
愈
大
，
只
要
他
很
克
服
他
的
那
惡

的
傾
向
的
話
。
但
是
這
一
觀
點
與
我
們
一
般
的
一
個
信
念
是
相
違
背
的
;
我
們
一
般
都
認
為
一
個
完
整
的
，
即

性
好
與
義
務
助
合
的
人
格
(
E
H
o
m
s
H
a
-
u
R
S
E
E

己
與
一
個
性
或
欲
華
與
責
任
感
衝
突
料
葛
的
人
相
較
之

下
，
前
者
是
比
後
者
代
表
一
較
高
層
次
的
道
德
上
的
進
展
。

然
而
，
雖
然
乍
君
之
下
康
德
有
時
快
的
確
有
導
人
於
這
樣
一
種
想
法
之
嫌
，
但
他
的
主
要
論
點
其
實
是

•• 

當
一
個
人
與
其
性
好
相
抗
地
去
履
行
其
義
務
的
話
，
則
他
是
出
於
義
務
地
而
非
只
是
出
於
性
好
地
行
為
這
一
事

實
表
現
得
較
為
明
晰
，
相
對
地
，
如
果
他
本
來
就
有
一
性
好
傾
向
於
此
一
行
為
，
〔
則
他
到
底
是
出
於
義
務

抑
出
於
性
好
而
行
事
一
點
便
較
為
隱
晦
了
〕
。
這
樣
我
們
卻
也
不
必
要
說
履
行
義
務
時
沒
有
性
好
較
有
性
好
為

佳
。
在
談
及
一
慈
善
家
時
，
康
德
認
為
，
對
他
人
行
善
事
如
果
只
純
出
於
自
然
的
同
情
的
性
格
這
性
好
的
話
，

則
這
些
行
為
是
沒
有
道
德
價
值
的
。
但
是
他
並
沒
有
認
為
，
保
有
此
→
同
情
他
人
之
性
格
便
是
錯
誤
的
或
是
不

理
想
的
。
相
反
地
，
他
認
為
，
因
助
人
增
加
快
樂
所
自
然
地
引
起
的
滿
足
感
而
激
發
出
來
的
行
為
是
「
恰
當
且

可
親
的
」
。
@
康
德
於
倫
理
學
上
或
許
是
一
嚴
肅
主
義
者
(
H
E
R
E
)
;他
不
錯
力
求
分
清
出
於
義
務
之
行
為

與
為
了
滿
足
〔
行
善
的
〕
自
然
的
欲
求
與
性
好
而
出
的
行
為
;
但
這
一
分
別
並
不
意
指
康
德
對
一
完
全
能
把
所

有
與
義
務
有
衝
突
的
欲
求
淨
化
的
有
德
之
士
這
一
理
想
典
範
不
能
加
以
應
用
和
肯
定
。
我
們
亦
不
能
因
此
便
說

康
德
會
認
為
一
個
真
正
有
德
行
的
人
便
完
全
沒
有
性
好
。
在
談
到
四
福
音
公
宮
。
。
也
已
回
)
中
的
有
關
「
愛

西洋哲學史



鄰
人
」
的
律
令
，
康
德
註
聞
說
，
愛
作
為
一
種
情
緒

(
0
2
8丘
。
口
)
(
即
是
他
所
說
的
苦
苦
。z
m
F
S
H
-
。

2
)

而
言
，
愛
是
不
能
被
命
令
的
。
但
只
為
義
務
而
施
行
仁
愛
(
即
是
所
謂
實
踐
的
愛
(
賢
思
泣
。
但
二
。

5
)
則
可

以
命
令
，
即
使
一
個
人
對
於
行
仁
慈
本
來
有
一
排
拒
之
趨
向
。
但
康
德
肯
定
地
不
會
說
，
只
要
有
責
任
真
的
去

履
行
仁
愛
的
話
，
則
對
此
一
仁
愛
行
為
有
憎
厭
之
情
會
優
於
對
此
行
為
有
一
性
好
。
相
反
地
，
康
德
明
確
地
斷

定
說
，
樂
意
去
履
行
一
己
之
義
務
是
勝
於
非
樂
意
地
履
行
義
務
的
。
我
們
稍
後
將
指
出
，
康
德
底
道
德
理
想
乃

是
對
圓
滿
德
性
，
也
即
是
對
上
帝
之
神
聖
意
志
作
最
大
可
能
程
度
的
接
近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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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到
這
襄
為
止
，
已
經
知
曉
了
，
一
善
的
意
志
彰
顯
於
出
於
義
務
的
行
為
中
，
而
出
於
義
務
之
行
為
當

要
使
與
只
純
然
出
於
性
好
或
欲
求
之
行
為
分
辨
。
但
是
，
我
們
尚
有
待
一
些
討
論
去
正
面
顯
示
出
什
麼
吽
做
出

於
義
務
而
行
為
。
康
德
說
這
部
就
是
出
於
對
律
則
之
尊
敬
而
行
為
，
也
即
是
，
對
道
德
律
(
目
。EH
E

詞
)
之

尊
敬
。
「
義
務
是
出
於
尊
敬
法
則
而
行
這
行
動
之
必
然
性
。
」
@

康
德
所
謂
律
則
是
指
如
是
之
律
則
。
出
於
義
務
而
行
即
是
出
於
對
如
是
之
律
則
之
尊
敬
而
行
。
而
如
是
之

律
則
之
基
本
特
性
，
我
們
也
可
以
說
，
其
形
式
它
耳
目
)
乃
是
普
遍
性
;
也
即
是
說
，
是
不
容
許
有
例
外
的

嚴
格
的
普
遍
性
。
物
理
定
律
是
普
遍
的
;
而
道
德
律
亦
然
。
所
有
自
然
之
事
物
，
包
括
人
作
為
一
純
然
的
自
然

事
物
皆
不
自
覺
地
且
必
然
地
服
膺
於
物
理
定
理
，
但
是
有
理
性
之
存
有
能
侈
，
也
只
右
他
們
才
能
移
合
乎
一
法

則
(
律
則
)
的
觀
念
而
行
為
。
因
此
，
一
個
人
的
行
為
，
假
如
它
們
是
要
具
有
道
德
價
值
的
話
，
必
要
出
於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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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則
之
尊
敬
而
行
。
依
康
德
，
行
為
之
道
德
價
值
本
來
自
其
成
殼
，
如
無
論
是
實
踐
的
或
企
望
中
的
成
妓
，
而

來
自
行
動
者
之
格
車
。
而
此
一
格
準
，
若
其
要
為
行
為
賦
給
道
德
價
值
的
話
，
必
定
是
→
出
於
對
律
則
之
尊
敬

而
堅
守
律
則
和
服
從
律
則
之
格
準
。

因
此
康
德
說
，
善
的
意
志
作
為
唯
一
無
限
制
的
善
，
顯
於
出
於
義
務
的
行
為
;
而
義
務
即
是
出
於
對
律
則

之
尊
敬
而
行
事
;
而
律
則
於
本
質
上
是
普
遍
的
。
但
這
一
說
法
所
透
露
出
來
的
，
卻
是
一
極
為
抽
象
(
且
不
要

說
是
空
洞
了
)
的
所
謂
出
於
義
務
而
行
事
這
一
觀
念
。
於
是
問
題
乃
產
生
了
:
我
們
如
何
可
以
把
這
一
種
說
法

以
我
們
具
體
的
道
德
生
活
中
的
語
言
詮
釋
出
來
呢
?

在
我
們
回
答
這
一
問
題
以
前
，
我
們
當
先
要
區
別
所
謂
格
準

(
B
m且
自
由
)
與
原
則
芯
片
戶
口
立10
)
。
在

康
德
的
字
彙
中
，
一
原
則
乃
是
植
基
於
純
粹
實
踐
理
性
之
中
的
基
本
的
客
觀
的
道
德
律
。
它
是
所
有
人
類
都
會

依
攘
而
行
的
，
如
果
人
類
都
是
令
『
岳
S
S
H
O
-
-﹒
〉
純
粹
的
理
性
的
道
德
的
行
動
者
的
話
。
一
格
準
乃
一
主

觀
的
「
決
意
之
原
則
」
(
可
門
戶
口
的
苦
古
巴
g
E
Z

口
)
，
也
即
是
說
，
它
是
行
動
者
事
實
上
依
攘
的
和
決
定
其
抉

擇
的
原
則
。
這
些
格
準
當
然
可
以
是
屬
於
種
種
不
同
的
類
別
的
;
它
們
或
會
或
不
會
與
道
德
律
之
客
觀
原
則
(

。
σ
」R
E
d
o
-
U
H
E
c
f
Z
E
M
U
H
E

且
可
穹
的
)
相
符
。

這
一
個
有
關
格
準
之
處
理
，
君
來
似
乎
與
上
面
所
述
有
關
康
德
認
為
行
為
之
道
德
價
值
取
決
於
行
動
者
之

格
準
這
一
點
有
些
不
相
容
。
因
為
，
如
果
一
格
準
能
移
與
道
德
律
不
相
符
，
則
它
如
何
能
為
它
所
激
發
出
來
之

行
為
賦
與
一
定
之
道
德
價
值
呢
?
要
面
對
這
一
個
困
難
，
我
們
得
要
進
一
步
區
別
經
驗
或
質
料
格
準
與
先
驗
或

形
式
格
準
。
前
者
指
的
是
吾
人
所
欲
求
之
目
的
或
結
果
，
而
後
者
卻
不
如
是
。
能
為
行
為
賦
給
道
德
價
值
者
為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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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者
。
也
即
是
說
，
它
不
能
指
涉
任
何
感
性
意
欲
(
即

g
z
o
E

兮
的
-
8
)之
對
象
，
或
指
涉
於
行
動
所
將
達
成

之
結
果
;
它
必
要
是
服
從
如
是
之
普
遍
律
則
的
這
一
格
準
。
也
即
是
說
，
如
果
決
意
之
主
觀
原
則
乃
出
於
對
律

則
之
尊
敬
而
對
普
遍
道
德
律
之
服
從
的
話
，
則
此
一
格
準
所
決
定
之
行
為
將
擁
有
道
德
價
值
，
因
為
她
們
將
要

因
出
於
義
務
而
實
行
的
。

作
了
這
一
區
分
後
，
我
們
可
以
回
到
先
前
之
問
題
:
康
德
底
有
關
行
動
的
抽
象
的
概
念
如
何
可
以
被
詮
釋

於
具
體
的
道
德
生
活
。
「
因
為
我
已
從
意
志
之
服
從
於
任
何
法
則
中
剔
除
了
或
剝
奪
了
那
所
能
發
生
於
意
志
身

上
(
即
影
響
於
意
志
)
的
每
一
衝
動
，
所
以
除
『
意
志
之
活
動
對
於
法
則
一
般
之
普
遍
的
符
合
』
而
外
，
便
一

無
所
有
了
，
而
單
只
是
這
『
意
志
之
活
動
對
於
法
則
一
般
之
普
遍
的
符
合
』
才
是
以
作
為
一
原
則
而
服
務
於
意

志
。
此
即
是
說
，
我
不
能
不
這
樣
去
行
，
郎
，
依
『
我
亦
能
意
願
我
的
格
準
必
應
成
為
一
普
遍
法
則
』
這
個
樣

式
去
行
。
」
@
「
格
準
」
這
一
詞
語
所
指
的
實
在
是
我
們
的
所
謂
經
驗
的
或
質
料
的
格
準
。
對
律
則
之
尊
敬
產

生
了
服
從
如
是
的
律
則
而
行
的
這
一
個
形
式
的
格
準
。
而
對
律
則
之
尊
敬
要
求
吾
人
把
一
切
質
料
的
〔
譯
按

•• 

卸
涉
及
內
容
的
〕
格
準
都
收
攝
於
此
一
形
式
之
下
，
而
這
一
形
式
即
是
普
遍
性
這
一
原
則
。
我
們
應
該
自
問
能

否
意
願
某
一
給
興
的
格
準
可
以
成
為
一
普
遍
律
則
。
這
即
是
說
，
應
自
間
它
能
否
具
備
普
遍
性
這
一
形
式
。

康
德
舉
出
一
個
例
子
。
我
們
不
妨
構
想
有
一
個
非
常
貧
困
的
人
，
而
他
只
在
作
出
一
個
他
根
本
沒
有
意
圖

麗
行
的
諾
言
的
情
況
下
才
得
以
脫
離
困
境
。
也
即
是
說
，
他
只
在
說
謊
的
情
況
下
才
能
解
決
他
的
困
難
。
然

而
，
他
是
否
可
以
這
樣
做
呢
?
如
果
他
真
的
這
樣
的
話
，
他
的
格
準
將
成
為

•• 

他
有
權

(
O
E
Z
H
旦
)
作
一
個

他
無
意
圖
履
行
的
諾
言
(
也
即
是
說
:
他
有
權
說
謊
)
，
只
要
這
種
作
為
能
使
他
脫
離
困
境
的
話
。
因
此
，
我

.423.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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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我
們
把
關
鍾
的
問
題
以
如
下
方
式
陳
述•• 

他
能
否
意
願
此
一
格
準
可
以
成
為
一
普
遍
的
律
則
呢
?
此
一
格

準
一
旦
被
普
遍
化
之
後
，
將
認
可
說
每
一
個
人
都
可
以
作
一
無
意
履
行
的
承
諾
(
也
即
，
每
一
個
人
都
可
以
說

謊
)
，
倘
若
他
發
覺
他
處
於
困
境
，
而
除
了
此
一
途
徑
叉
別
無
他
法
能
移
解
決
困
難
的
話
。
依
康
德
之
見
，

此
一
普
遍
性

(
Z
E
S
E
m
-
-
N

丘
吉
口
)
是
不
能
被
意
願
的
。
因
為
這
將
等
於
意
願
說
謊
應
變
成
為
一
普
遍
律
則
。

這
樣
的
話
，
沒
有
諾
言
會
被
相
信
。
而
上
述
這
一
個
人
之
格
準
假
定
了
〔
別
人
〕
對
〔
他
所
作
的
〕
諾
言
會
相

信
。
因
此
，
他
不
能
於
踩
取
這
一
格
準
之
際
同
時
意
願
這
格
準
可
以
成
為
一
普
遍
的
律
則
。
因
此
，
這
一
格
準

無
法
具
備
普
遍
性
的
形
式
。
而
如
果
一
格
準
無
法
作
為
原
則
進
入
一
普
遍
律
則
的
可
能
形
格
的
話
，
它
必
要
被

否
定
。

西洋哲學史

自
我
君
來
，
這
一
例
子
誠
然
很
難
不
被
批
評
。
但
是
，
我
不
打
算
為
著
提
出
一
些
可
能
的
反
對
而
使
我
們

的
討
論
離
開
康
德
主
要
說
闋
的
論
點
。
事
情
似
乎
是
如
下
的
。
在
實
踐
中
，
我
們
都
依
照
康
德
所
謂
的
「
格
準
」

而
行
事
。
也
即
是
說
，
我
們
都
有
一
些
主
觀
的
決
意
原
則
。
這
裹
，
一
有
限
的
意
志
不
可
能
是
善
的
，
除
非
它

是
被
對
普
遍
律
則
底
尊
敬
所
驅
動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要
有
一
道
德
上
為
善
的
意
志
的
話
，
我
們
當
要
自
質
，

我
們
是
否
能
意
願
我
們
底
格
準
'
間
我
們
底
主
觀
的
決
意
原
則
，
能
修
成
為
普
遍
的
律
則
。
如
果
我
們
不
能

這
樣
做
的
話
，
則
我
們
必
氮
排
斥
這
些
格
準
。
如
果
我
們
能
這
樣
做
的
話
，
即
如
果
我
們
的
格
準
能
移
作
為

原
則
地
進
入
普
遍
道
德
立
法
性
的
可
能
形
格
的
話
，
理
性
將
要
求
我
們
因
於
對
如
是
的
律
則
之
尊
敬
而
接
受
它

們
。
@我

們
尚
得
指
出
，
直
到
當
下
為
丘
，
康
德
一
直
在
力
圖
澄
清
所
謂
出
於
義
務
而
行
這
一
觀
念
。
此
外
，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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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意
見
，
我
們
一
直
在
他
所
謂
的
人
類
普
通
理
性
之
道
德
知
識
這
一
領
域
中
反
省
。
「
這
從
對
於
實
踐
法
則

的
純
粹
尊
敬
而
來
的
行
動
之
必
然
性
便
是
那
構
成
義
務
者
，
對
於
這
種
義
務
，
每
一
其
他
動
力
皆
必
須
退
讓
一

席
，
因
為
它
是
一
『
其
自
身
即
是
華
己
的
意
志
之
條
件
，
而
這
樣
一
種
意
志
之
價
值
是
在
每
一
東
西
之
上
的
。

這
樣
，
不
必
離
開
通
常
人
類
理
性
底
道
德
知
識
，
我
們
即
達
到
道
德
知
識
底
原
則
。
」
@
雖
然
一
般
情
況
下
，

人
們
並
不
會
以
這
樣
抽
象
的
方
式
去
構
想
此
一
原
則
，
然
而
它
卻
是
潛
在
地
為
人
們
所
知
曉
的
，
而
人
們
的
道

德
上
之
判
斷
亦
皆
建
立
於
此
一
原
則
之
上
。

所
謂
義
務
之
原
則
者
:
我
除
了
能
同
時
意
願
我
的
格
準
可
以
成
為
一
普
遍
律
則
以
外
，
便
不
應
該
有
其
它

方
式
的
作
為
。
這
一
原
則
是
表
述
康
德
所
謂
的
無
上
命
令
兮
丘
。
"
。
『
古
巴
戶
B
U
R
R
-
S〉
的
一
種
方
式
。
而
現

在
，
我
們
可
以
把
我
們
的
注
意
力
轉
移
到
此
一
課
題
之
上
去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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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上
所
見
，
我
們
得
在
原
則
與
格
準
之
間
作
出
區
別
。
道
德
的
客
觀
的
原
則
也
可
以
是
一
些
作
為
格
準
的

主
觀
的
決
意
的
原
則
。
但
是
，
亦
可
能
有
一
些
情
況
，
客
觀
的
道
德
原
則
與
一
個
人
的
主
觀
的
決
意
原
則
之
間

有
一
些
衝
突
。
如
果
我
們
都
是
純
粹
地
理
性
的
道
德
行
動
者
的
話
，
則
客
觀
的
道
德
原
則
亦
將
決
定
吾
人
之
行

為
;
亦
即
它
們
也
將
是
主
觀
的
決
意
原
則
。
但
是
，
事
實
上
，
我
們
是
可
以
取
法
於
一
些
與
客
觀
道
德
原
則
不

相
容
的
主
觀
的
決
意
原
則
而
行
事
的
。
而
這
即
表
示
，
客
觀
的
道
德
原
則
之
於
我
們
，
顯
現
為
一
些
命
令
或
律

令
。
於
是
，
我
們
乃
有
責
求
之
經
驗
。
假
如
我
們
的
意
志
皆
為
神
聖
意
志
的
話
，
則
將
沒
有
所
謂
命
令
或
責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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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問
題
。
而
正
因
為
吾
人
之
意
志
不
是
神
聖
的
(
雖
然
神
聖
意
志
始
終
可
被
認
為
一
理
想
典
範
)
，
道
德
律
乃

必
然
地
以
一
律
令
之
形
式
呈
示
於
吾
人
。
純
粹
實
踐
理
性
命
令
我
們
;
而
我
們
的
義
務
乃
是
要
克
服
與
這
一
命

令
相
違
背
的
意
欲
。

在
界
說
一
律
令
時
，
康
德
分
別
了
命
令
與
律
令
@
。
「
一
個
客
觀
原
則
之
概
念
，
當
其
對
一
意
志
是
責

成
性
(
強
制
性
)
的
，
即
被
名
日
命
令
(
理
性
底
命
令
)
，
而
此
命
令
之
公
式
則
被
名
曰
律
令
一
切
律
令
皆
以

一
『
應
該
』
來
表
達
，
藉
此
展
現
理
性
的
客
觀
律
則
對
一
意
志
之
關
係
，
而
這
意
志
由
於
它
的
主
觀
建
構
能

力
，
不
是
必
然
地
被
前
者
所
決
定
。
」
@
當
康
德
說
客
觀
之
律
則
對
於
意
志
言
是
強
制
的
(
口
R
a
m
-門
巴
戶
口
?

巴
巴
∞
呂
已
)
的
時
快
，
康
德
當
然
並
不
意
會
說
人
類
無
法
抗
拒
地
要
服
從
律
則
。
康
德
所
指
的
是
，
意
志
並
不

是
絕
對
地
非
要
遵
從
理
性
不
可
的
，
於
是
，
律
則
對
於
一
行
動
中
的
人
而
言
顯
現
為
一
外
鎳
而
復
能
產
生
約
束

與
壓
力
的
一
些
東
西
。
在
這
一
意
義
下
，
律
則
對
意
志
而
言
乃
是
強
制
的
。
然
而
意
志
卻
非
「
必
然
地
被
律
則

決
定
的
」
。
康
德
的
用
語
或
許
有
一
些
混
淆
的
地
方
;
然
而
他
卻
並
沒
有
自
相
矛
盾
。

然
而
，
律
令
一
共
有
三
種
，
分
別
對
應
於
三
種
或
三
個
不
同
意
義
的
善
行
。
因
為
其
中
只
有
一
種
律
則
為

道
德
之
律
令
，
我
們
乃
有
必
要
去
了
解
康
德
的
這
幾
種
分
別
。

讓
我
們
首
先
觀
察
如
下
一
句
子
:
「
如
果
你
要
學
法
文
，
你
應
該
施
行
這
些
手
段
(
自

g
5
)
」
。
這
樣

我
們
便
有
一
律
令
了
。
但
是
此
中
有
兩
個
事
項
值
得
留
意
。
第
一.• 

被
命
令
的
行
動
乃
於
要
達
成
某
一
目
的
而

被
構
想
為
善
的
。
它
們
自
身
應
不
是
作
為
目
的
而
被
命
令
的
一
些
行
動
，
它
們
只
是
手
段
。
這
→
律
令
因
此
被

稱
為
假
言
律
令
(
叮
叮
叮
。
岳
2
E
m
-
-
E
M
U
R
E
-
2
)

。
第
一
一.. 

此
中
所
涉
及
的
目
的
並
非
每
一
個
人
天
性
都
要
尋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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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的
。
一
個
人
或
許
希
望
或
許
根
本
不
希
望
學
法
丈
。
這
一
律
令
只
不
過
指
出
，
假
如
你
要
學
法
文
的
話
，

則
你
要
施
行
某
些
手
段
，
也
即
是
說
，
實
行
某
些
行
動
。
這
一
種
律
令
康
德
稱
之
為
一
未
定
的
假
言
律
令
(

宮
。
E
O
B
E
E
S
-
E岳
o
z
g
三
目
。
。
阿
拉
丘
吉
)
或
一
「
技
巧
底
律
令
」
。

我
們
不
難
君
出
這
→
種
律
令
並
非
道
德
上
之
律
令
。
我
們
曾
舉
出
要
學
法
文
這
一
例
子
。
但
我
們
也
可
以

舉
出
要
成
為
一
成
功
的
竊
賊
作
為
例
子
。
「
如
果
你
要
成
為
一
成
功
的
竊
賊
，
郎
是
說
，
如
果
你
希
望
盜
竊
而

不
極
發
覺
，
則
有
一
些
手
段
你
要
施
行
。
」
技
巧
底
律
令
或
可
謂
技
術
上
的
律
令
本
身
與
道
德
根
本
上
是
沒
有

任
何
關
係
的
。
被
命
令
的
行
為
之
所
以
被
命
令
純
粹
只
是
為
了
要
達
成
某
一
目
的
的
手
段
而
己
，
而
這
一
目
的

之
追
求
或
者
與
或
者
不
與
道
德
律
則
相
包
容
。

其
次
，
讓
我
們
考
慮
如
下
旬
子
:
「
因
應
於
本
性
之
必
然
性
，
你
欲
求
幸
福
，
因
此
你
應
該
作
這
些
行

動
。
」
這
襄
我
們
又
再
碰
到
一
假
言
律
令
，
因
為
某
些
行
動
作
為
達
成
某
一
目
的
的
手
段
而
被
命
令
。
然
而

這
卻
非
一
未
定
的
假
言
律
令
。
因
為
對
幸
福
之
欲
求
並
不
是
一
個
我
們
自
置
於
自
己
之
前
的
或
可
隨
意
放
棄
的

(
好
像
是
否
要
學
法
文
，
是
否
要
成
為
一
成
功
的
竊
賊
，
或
是
否
要
掌
撞
一
木
匠
之
技
術
等
)
一
樣
的
一
個
目

的
。
這
一
律
令
並
不
說
「
如
果
你
欲
求
幸
福
」
:
它
斷
定
你
欲
求
幸
福
。
因
此
它
是
一
斷
定
的
假
言
律
令
。

這
一
種
律
令
在
許
多
倫
理
學
系
統
中
被
認
為
是
一
道
德
的
律
令
。
然
而
，
康
德
卻
不
容
許
任
何
假
言
的

律
令
(
無
論
是
屬
於
未
定
的
或
斷
定
的
)
被
指
為
道
德
的
律
令
。
我
覺
得
康
德
在
處
理
目
的
性
倫
理
理
論
(

豆

g
Z
E
S
-
E
E
S
H
岳
g
z
2
)
時
，
其
態
度
顯
得
有
一
點
豪
強
。
我
的
意
思
是
，
他
並
未
細
察
各
種
目
的

性
倫
理
學
內
的
分
野
。
「
幸
福
」
可
被
了
解
為
某
些
行
動
所
能
導
至
的
一
種
狀
態
而
又
非
這
些
行
動
自
身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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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的
話
，
這
些
行
動
乃
是
因
其
為
能
導
至
一
外
在
的
目
的
底
手
段
而
被
指
為
善
。
我
們
一
般
都
以
幸
福
去
翻
譯

亞
里
斯
多
德
@
的
挨
戴
門
尼
亞

(
S
E
E
S
E
)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繼
續
推
論
的
話
)
幸
福
可
被
了
解
為
人

類
作
為
人
類
(
即
是
作
為
一
活
動
)
的
一
些
潛
能
的
客
觀
實
現
;
在
這
情
況
下
，
那
些
被
判
定
為
善
的
行
為
卻

並
不
是
外
在
於
目
的
的
。
然
而
，
康
德
或
許
會
說
，
這
樣
我
們
便
擁
有
一
人
性
之
完
美
這
一
觀
念
，
而
即
使
這

一
觀
念
在
道
德
上
是
合
適
的
，
他
卻
不
能
提
供
他
所
找
尋
的
道
德
的
最
高
原
則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康
德
都
否
定
一
切
假
言
律
令
(
無
論
是
未
定
的
抑
或
是
斷
定
的
)
作
為
道
德
律
令
的
一

合
法
的
稱
謂
。
因
此
，
剩
下
來
的
，
道
德
律
令
必
定
是
一
無
上
律
令
(
g
g
m
R
F
g
t
B
M
U
R
E
Z
0
)

。
也
即
是

說
，
它
必
氯
能
命
令
行
動
，
不
是
作
為
達
到
某
目
的
的
手
段
，
而
是
作
為
本
身
善
。
這
即
是
康
德
所
謂
的
「
必

然
的
律
令
」
(
忌
。
E
E
Z
E

】U
R
E言
0
)
。
「
那
無
上
律
令
，
即
宣
稱
一
個
行
動
其
自
身
即
客
觀
地
必
要
，

而
沒
有
涉
及
任
何
意
圖
，
也
沒
有
涉
及
任
何
目
的
，
這
樣
的
一
個
無
上
命
令
乃
是
一
必
然
的
實
踐
原
則
。
」
@

這
一
無
上
律
令
是
怎
麼
一
回
事
呢
?
我
們
唯
一
能
移
純
粹
先
驗
地
說
及
它
的
，
也
即
是
，
唯
一
能
單
純
透

過
無
上
律
令
這
概
念
之
分
析
而
說
的
，
就
是•• 

它
命
令
了
對
普
遍
律
則
之
服
膺
性
。
也
即
是
說
，
它
命
令
了
作

為
吾
人
決
意
原
則
之
格
準
必
要
服
膺
於
普
遍
律
則
。
「
因
此
，
只
有
一
個
無
上
律
令
，
而
它
即
是
:
只
依
循
那

一
格
準
而
行
為
，
當
你
依
循
它
時
你
能
移
同
時
意
願
該
格
準
應
該
成
為
一
普
遍
律
則
。
」
@
而
康
德
馬
上
叉
給

我
們
這
一
無
上
律
令
的
另
一
個
表
達
方
式

.• 

「
依
那
一
格
準
行
動
宛
如
你
這
行
動
，
之
格
準
將
會
因
你
的
意
願

而
成
為
一
普
遍
的
自
然
律
則
。
」
@

在
上
面
的
一
斤
斷
中
。
我
們
處
理
了
一
自
負
面
表
述
的
無
上
律
令
。
在
本
章
的
第
二
十
註
釋
中
，
我
曾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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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根
本
無
所
謂
自
如
是
之
普
通
道
德
律
則
概
念
演
繹
行
為
之
具
體
規
則
這
一
種
問
題
。
因
此
，
在
這
里
，

我
們
也
要
緊
記
，
康
德
並
不
意
謂
具
體
之
行
為
規
則
可
自
無
上
命
令
演
繹
出
來
，
有
如
一
三
段
論
之
結
論
可
自

前
提
演
繹
出
來
一
蝕
。
〔
無
上
〕
律
令
的
功
能
並
不
是
作
為
一
純
然
的
分
析
演
釋
的
前
提
，
而
是
作
為
共
體
行

為
原
則
底
道
德
之
判
定
標
準
。
然
而
，
我
們
亦
可
說
在
某
一
意
義
下
道
德
律
則
演
繹
自
無
上
律
令
。
假
定
沒
有

其
他
人
能
對
我
作
出
較
大
的
要
求
的
話
，
我
對
一
處
於
極
度
困
境
中
的
一
個
窮
人
施
惠
。
我
底
行
為
之
格
準
，

即
是
說
我
底
決
意
主
觀
原
則
，
假
定
為
:
我
要
施
惠
於
某
一
真
正
需
要
幫
的
個
體
，
骰
若
沒
有
其
他
人
有
較
先

對
我
作
要
求
之
權
利
的
話
。
我
乃
自
質
，
我
能
否
意
願
此
一
格
準
(
換
言
之
，
郎
當
沒
有
其
他
人
能
較
先
對
我

作
要
求
時
，
我
應
該
對
那
些
真
正
需
要
的
人
施
蔥
這
一
格
準
)
能
成
為
一
放
諸
四
海
皆
單
的
普
遍
律
則
。
而
我

決
定
我
可
以
如
此
地
意
願
。
而
因
此
我
的
格
準
乃
成
為
道
德
上
是
合
理
的
。
我
所
意
願
的
道
德
律
則
，
很
顯
然

地
並
不
可
自
純
然
地
分
析
無
上
律
令
而
被
演
繹
出
來
。
因
為
它
包
涵
了
一
些
後
者
所
不
涵
括
的
觀
念
。
而
同

時
，
道
德
律
則
也
可
以
說
是
自
無
上
律
令
中
演
釋
出
來
，
而
這
其
實
是
指
它
是
透
過
無
上
律
令
之
應
用
而
被
演

繹
出
來
的
意
思
。

因
此
，
康
德
的
一
般
意
念
是
，
實
踐
的
或
道
德
的
律
則
本
身
是
嚴
格
地
普
遍
的
;
如
實
地
，
普
遍
性
乃
是

其
形
式
。
因
此
，
所
宿
具
體
的
行
為
原
則
必
定
要
分
享
此
一
普
遍
性
，
假
若
它
們
要
有
資
格
能
被
稱
為
道
德

的
話
。
然
而
，
康
德
卻
尚
未
釐
清
當
他
說
「
可
以
」
或
「
不
可
以
」
意
願
一
己
之
格
準
應
該
成
為
一
普
遍
律
則

時
，
所
謂
「
可
以
」
與
「
不
可
以
」
嚴
格
而
言
是
什
麼
意
思
。
我
們
或
會
很
自
然
地
傾
向
於
這
樣
了
解
康
德
，

以
為
康
德
所
指
的
是
當
一
個
人
試
圖
把
他
底
格
準
普
遍
化
時
邏
輯
上
之
矛
盾
「
不
會
產
生
」
抑
「
會
產
生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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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然
而
，
康
德
作
了
一
項
分
野
。
「
世
間
有
某
些
行
為
是
屬
於
這
樣
一
種
性
格
的
，
即.. 

它
們
的
格
準
不
要

說
我
們
意
欲
其
必
應
成
為
一
普
遍
的
自
然
之
法
則
為
絕
無
可
能
，
甚
至
想
(
或
思
議
)
其
是
如
此
，
亦
不
能

無
矛
盾
。
」
@
這
裹
，
康
德
似
乎
在
意
指
著
格
準
與
其
作
為
一
普
遍
律
則
之
陳
述
之
間
的
一
項
邏
輯
矛
盾
。
然

而
，
在
其
他
情
況
中
，
此
一
「
內
在
的
不
可
能
性
」
並
不
存
在
;
「
但
仍
然
不
可
能
意
願
格
準
應
該
被
提
升
於

一
自
然
律
則
底
普
遍
性
，
因
為
這
樣
的
一
種
意
願
將
會
與
其
自
身
生
矛
盾
。
」
@
在
這
里
，
康
德
所
指
的
情

況
，
似
乎
是
，
一
格
準
可
以
被
表
述
為
一
普
遍
律
則
而
不
涉
邏
輯
矛
盾
，
雖
然
我
們
不
能
移
意
願
此
一
律
則
，

因
為
這
一
意
願
在
律
則
中
所
表
達
出
來
之
意
願
將
會
與
其
自
身
相
衝
突
，
或
者
，
如
康
德
所
說
一
樣
，
與
其
自

身
相
矛
盾
，
因
為
這
意
願
固
定
地
附
著
於
某
一
些
目
的
或
欲
求
之
上
，
而
這
些
一
目
的
或
欲
求
之
滿
足
將
會
與
對

律
則
之
奉
行
變
得
不
相
容
。

康
德
事
實
上
，
舉
出
了
一
系
列
的
例
子
。
其
中
第
四
個
例
子
似
乎
要
例
舉
有
關
一
個
人
要
意
願
其
格
準
應

變
成
為
一
普
遍
律
則
的
第
二
種
「
不
可
能
性
」
。
一
個
人
享
有
富
貴
而
君
見
一
些
處
於
貧
困
之
中
的
而
他
或
可

以
幫
助
的
人
。
然
而
，
他
接
受
了
不
管
他
人
困
苦
的
這
一
個
格
準
。
此
一
格
準
能
否
被
轉
化
為
一
普
遍
律
則

呢
?
它
是
可
以
這
樣
被
轉
化
而
不
涉
任
何
邏
輯
矛
盾
的
。
因
為
，
「
那
些
富
貴
的
不
應
該
對
那
些
貧
困
的
人
施

蔥
」
這
一
律
則
之
中
並
沒
有
任
何
邏
輯
矛
盾
。
但
是
，
依
康
德
，
一
富
貴
的
人
不
能
移
如
此
地
意
願
這
一
律
則

而
於
其
意
志
之
中
不
產
生
矛
盾
或
衝
突
的
。
因
為
他
原
本
的
格
準
乃
是
一
自
私
的
置
他
人
於
不
顧
之
反
映
，
而

與
此
一
自
私
伴
隨
而
起
的
，
有
一
開
確
的
欲
望
，
希
望
自
己
能
得
到
他
人
之
幫
助
，
如
果
他
有
一
天
會
處
於
困

境
的
話
，
這
一
欲
車
卻
會
被
否
決
，
假
若
上
述
談
論
到
的
普
遍
律
則
被
意
願
的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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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的
第
二
個
側
子
似
乎
要
例
舉
一
個
人
之
格
準
被
轉
化
為
一
普
通
律
則
而
涉
及
一
邏
輯
矛
盾
這
一
情

況
。
有
一
個
人
急
著
要
錢
，
而
他
只
在
答
應
償
還
錢
債
的
情
況
下
他
才
能
獲
得
金
錢
，
雖
然
他
很
清
楚
他
實
在

不
能
償
還
。
反
省
顯
示
出
他
不
能
把
這
一
格
單
(
即
當
我
急
需
金
錢
時
，
我
將
可
以
借
貸
且
答
應
償
還
之
，
即

使
我
知
道
我
將
沒
有
法
子
償
還
這
一
格
準
〉
化
為
一
普
遍
律
則
而
不
涉
於
邏
輯
上
之
矛
盾
。
因
為
普
遍
的
律
則

將
毀
誠
了
→
切
對
承
諾
之
信
念
，
而
上
述
格
準
卻
是
假
定
對
承
諾
要
有
信
念
的
。
從
康
德
的
陳
述
中
，
康
德
似

乎
認
為
下
面
一
律
則
將
是
自
相
矛
盾
的
，
這
律
則
是
•. 

任
何
人
如
需
要
金
錢
而
叉
蝕
了
假
立
一
他
其
實
無
法
雇

行
的
諾
言
之
外
便
無
法
得
到
金
錢
的
話
，
則
他
可
以
如
此
地
承
諾
。
但
是
我
們
很
難
君
到
此
一
命
題
在
一
純
熬

的
邏
輯
意
讀
下
為
自
相
矛
盾
的
，
雖
然
這
一
律
則
不
能
被
意
願
而
不
涉
於
康
德
要
提
醒
我
們
的
那
一
種
矛
盾
。

誠
然
，
或
許
有
人
會
說
，
我
們
不
能
依
攘
一
兩
個
實
例
便
大
造
文
章
。
例
子
是
可
以
被
反
駁
的
;
但
即
使

康
德
並
未
太
細
心
地
斟
酌
如
何
去
表
述
它
們
，
這
些
例
子
背
後
要
說
明
的
理
論
卻
才
是
重
要
的
。
如
果
理
論
抽

象
表
述
出
來
是
明
確
的
話
，
則
我
們
上
述
的
觀
察
便
是
恰
當
的
。
但
是
我
認
為
蓮
在
抽
象
層
面
，
康
德
的
理
論

也
不
算
太
明
確
。
我
認
為
康
德
並
未
清
楚
地
說
明
「
可
以
」
與
「
不
可
以
」
意
願
一
己
之
格
準
應
該
變
成
一
普

遍
律
則
是
什
麼
意
思
。
然
而
，
在
他
所
舉
的
例
子
背
後
，
我
們
可
見
康
德
堅
信
道
德
律
則
本
質
上
是
普
遍
的
，

而
於
自
私
的
動
機
下
為
一
己
作
例
外
考
慮
是
不
道
德
的
。
實
踐
理
性
命
令
我
們
超
越
於
自
私
之
欲
墓
與
典
律
則

之
普
遍
性
不
相
符
的
格
準
之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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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君
到
了
，
依
康
德
，
無
上
律
令
只
有
一
個
，
即
「
只
依
循
那
一
格
準
而
行
為
，
而
你
能
同
時
意
願
這

格
準
應
該
變
成
一
普
遍
律
則
」
。
但
我
們
也
同
樣
君
到
康
德
為
無
上
律
令
作
了
男
外
一
個
表
述
，
即•• 

「
依
那

一
格
準
行
為
，
宛
如
你
這
行
動
之
格
準
將
會
因
你
的
意
願
而
成
為
一
普
遍
的
自
然
律
則
」
。
此
外
，
康
德
還
作

了
其
他
的
表
述
。
總
共
算
起
來
好
像
有
五
個
之
多
;
但
康
德
告
訴
我
們
說
有
三
個
。
因
此
，
康
德
斷
言
說
:
「

前
面
所
已
述
朗
的
那
表
現
道
德
原
則
底
三
個
模
式
，
在
根
底
上
，
實
只
是
那
同
一
法
則
底
三
種
程
式
。
而
其
中

底
每
一
個
程
式
包
含
其
他
兩
個
。
」
@
然
而
，
在
為
無
上
律
令
提
出
幾
種
模
式
時
，
康
德
並
不
意
圖
修
正
他
所

謂
的
「
只
有
一
個
」
無
上
律
令
的
說
法
。
各
種
不
同
的
模
式
，
康
德
告
訴
我
們
，
皆
為
了
用
→
些
類
此
的
方
法

使
理
性
的
一
個
觀
念
較
接
近
於
直
覺
，
也
因
而
較
接
近
於
感
覺
。
因
此
「
依
那
一
格
準
行
為
，
宛
如
你
這
行
動

之
格
準
將
會
因
你
的
意
願
而
成
為
一
普
遍
的
自
然
律
則
」
。
這
一
表
述
模
式
使
用
了
道
德
律
則
與
自
然
律
則
之

間
之
類
比
。
而
在
其
他
場
合
，
康
德
亦
把
公
式
如
此
表
述

•• 

「
請
撫
心
自
間
，
如
你
打
算
作
某
一
行
為
時
，

你
是
否
能
如
此
地
視
這
一
行
為
可
以
依
循
於
一
自
然
律
則
而
發
生
，
而
你
自
身
是
這
自
然
「
系
統
」
的
一
部

分
?
」
@
這
一
表
述
模
式
@
可
能
師
就
是
原
始
的
無
上
律
令
，
即
是
說
，
無
上
律
令
乃
其
原
則
;
但
是
很
明
顯

地
，
「
自
然
系
統
」
(
切
可m
Z
B

。
『
Z
E
Z
H
0
)這一
觀
念
是
附
加
於
較
早
表
述
下
的
所
謂
無
上
律
令
之
上
的
。

然
而
，
假
定
我
們
上
面
提
到
的
無
上
律
令
的
兩
種
表
述
模
式
可
以
被
化
約
為
一
，
則
我
們
便
接
觸
到
康
德

所
謂
表
述
道
德
原
則
的
第
二
種
表
述
方
法
。
他
的
這
一
進
路
是
被
涉
及
到
的
。

康
德
告
訴
我
們
，
我
們
已
經
被
露
了
無
上
律
令
之
內
容
。
「
但
是
我
們
還
未
至
於
能
先
驗
地
說
明
這
一
律

令
真
確
地
存
在
薯
，
真
確
地
有
純
然
地
出
於
自
我
約
制
而
非
出
於
任
何
衝
動
的
實
踐
律
則
，
以
及
遵
守
此
一
律

西洋哲學史



康德國:道德與宗教

則
乃
是
義
務
。
」
@
因
此
，
問
題
乃
生
:
對
所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來
說
，
是
否
有
一
貫
膜
上
必
然
的
律
則
(
即
是

說
一
產
生
責
求
之
律
則
)
指
定
他
們
應
該
經
常
能
移
依
於
一
些
格
準
去
判
斷
其
行
為
，
而
這
些
格
準
是
他
們
能

移
意
願
其
成
為
普
遍
律
則
的
。
如
果
事
實
上
是
這
樣
的
話
，
則
在
如
是
的
一
有
理
性
之
存
有
底
意
志
這
概
念
和

無
上
律
令
之
間
，
必
然
有
一
先
驗
綜
合
的
關
連
。

康
德
對
這
問
題
的
處
理
並
不
易
懂
，
且
給
人
一
種
拐
彎
抹
角
的
印
象
。
他
辯
稱
，
那
作
為
一
意
志
之
自
我

決
定
的
客
觀
基
礎
的
，
就
是
目
的

(
H
E
g
a
)
。
而
如
果
有
一
目
的
是
只
由
理
性
所
決
定
(
而
不
是
由
主
觀

之
欲
望
決
定
)
的
話
，
此
一
目
的
將
會
對
所
有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生
殼
，
因
而
將
可
作
為
能
連
結
所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之
意
志
的
一
無
上
律
令
之
基
礎
。
此
一
目
的
不
可
能
是
一
由
意
欲
所
決
定
的
相
對
之
目
的
;
因
為
這
樣
的
目

的
只
能
產
生
偎
言
律
令
。
因
此
，
它
必
要
是
一
本
身
目
的

(
O
E
E
E
0
月
)
持
有
著
絕
對
的
價
值
，
而
非
只

有
純
然
相
對
的
價
值
。
「
但
是
，
設
想
.• 

有
某
種
事
物
其
存
在
在
其
自
身
即
有
一
絕
對
的
價
值
，
有
某
種
事

物
，
由
於
其
自
身
即
是
一
目
的
，
故
它
能
是
一
些
確
定
法
則
之
根
源
，
如
是
，
則
在
此
某
種
事
物
里
而
且
單
只

是
在
此
某
種
事
物
襄
才
有
一
可
能
的
無
上
律
令
(
即
一
實
踐
律
則
)
之
基
礎
。
」
@
此
外
，
假
如
有
一
最
高
之

實
鹿
原
則
，
而
它
對
人
類
意
志
來
說
是
一
無
上
律
令
的
話
，
「
則
它
必
是
這
樣
的
一
種
律
令

•• 

它
自
「
自
身

為
目
的
當
必
然
為
所
有
人
之
目
的
」
這
一
想
法
中
可
推
衍
出
一
意
志
之
客
觀
原
則
，
也
可
充
當
普
遍
的
實
踐
律

則
。
」
@

是
否
有
如
此
的
一
目
的
呢
?
康
德
設
定
說
，
人
乃
至
每
一
個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都
為
一
在
自
身
之
目
的
。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作
為
在
自
身
目
的
這
一
觀
念
，
乃
能
作
為
一
最
高
的
實
踐
原
則
或
律
則
之
基
聽
了
。
「
這
個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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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礎
是.. 

有
理
性
的
本
性
本
身
作
為
目
的
而
存
在...... 

實
踐
的
律
令
將
如
下
:
你
當
如
此
而
行
動
，
你
要
把
人

性
，
無
論
在
你
自
身
之
位
格
中
抑
或
在
其
他
任
何
人
之
位
格
中
，
在
每
一
情
況
下
都
同
時
觀
之
為
目
的
而
絕
不

要
只
純
然
地
以
之
為
工
具
地
使
用
。
」
@
此
間
「
同
時
」
與
「
只
純
然
地
」
兩
用
詞
非
常
重
要
。
我
們
事
實
上

無
法
避
免
以
其
他
人
作
為
工
具
使
用
。
例
如
，
當
我
光
顧
理
髮
師
時
，
我
把
他
當
作
達
到
某
一
目
的
之
手
段
或

工
具
而
使
用
，
而
他
自
身
卻
不
是
我
現
在
要
達
到
之
目
的
。
但
是
律
則
卻
指
出
•• 

即
使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我
也

絕
不
可
把
一
﹒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
只
純
然
地
」
作
為
工
具
地
使
用
;
也
即
是
說
，
有
若
他
除
了
作
為
我
底
主
觀
目

的
之
手
投
外
，
他
自
身
便
沒
有
價
值
一
般
地
利
用
。

康
德
把
這
一
項
對
無
上
律
令
之
表
述
方
式
應
用
到
那
些
他
較
早
的
表
述
芳
式
曾
一
度
應
用
過
的
同
樣
的
例

子
之
上
。
一
自
設
者
，
一
個
為
了
要
逃
避
痛
苦
的
環
境
而
毀
城
自
己
的
人
，
把
作
為
一
位
格
Q
R
S
S

的
他

自
己
只
純
然
地
當
作
一
相
對
目
的
之
工
具
地
利
用
，
此
一
相
對
目
的
即
是
:
直
到
其
生
命
之
終
結
為
正
保
持
一

可
接
受
之
生
活
條
件
。
那
一
個
借
錢
的
人
，
那
一
個
雖
然
根
本
無
意
還
錢
或
根
本
知
道
無
本
事
還
錢
而
卻
為
了

要
得
到
利
益
而
作
出
一
承
諾
的
人
，
把
承
諾
的
對
方
那
一
人
當
作
一
相
對
目
的
之
純
然
的
工
具
地
利
用
。

我
們
順
帶
可
以
一
提
•• 

在
〈
永
久
和
平
論
V

一
書
中
，
康
德
曾
經
應
用
了
這
一
原
則
。
一
為
了
滿
足
其
自

身
或
其
國
家
之
擴
張
野
心
而
動
員
士
卒
於
侵
略
性
戰
爭
之
君
主
，
是
在
把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當
作
達
成
一
意
欲
中

之
目
的
的
工
具
地
利
用
。
誠
然
，
在
康
德
的
觀
點
中
，
在
歷
史
發
展
中
，
經
常
性
之
軍
隊
應
該
被
廢
除
，
因
為

僱
人
去
從
事
殺
戮
或
被
殺
戮
，
乃
涉
及
把
他
們
純
然
當
作
國
家
之
工
具
，
而
這
與
建
立
在
如
此
的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之
絕
對
價
值
之
上
的
人
權
是
無
法
相
容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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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重
每
一
有
理
性
的
意
志
為
一
在
自
身
之
目
的
，
而
不
只
純
然
地
把
它
君
作
要
達
到
一
己
私
欲
之
對
象
之

工
具
這
一
觀
念
，
引
導
我
們
得
到
另
一
觀
念
，
即
「
每
一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之
意
志
為
能
普
遍
地
立
法
之
意
志
這

一
觀
念
」
。
@
在
康
德
的
觀
點
中
，
作
為
一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的
人
底
意
志
，
必
須
被
了
解
為
他
所
認
可
為
有
普

遍
約
束
性
的
律
則
之
根
源
。
這
就
是
與
意
志
之
他
律
3
2
0
8
8
自
己
相
對
的
意
志
之
自
律
之
原
則
芯
片
戶
口
的
苦
古

巴
岳

o
g
g
g

自
己

康
德
對
意
志
自
律
之
處
理
進
路
大
致
如
下
。
所
有
以
意
欲
或
性
好
，
或
如
康
德
所
謂
，
以
「
利
害
」
(

百
芯
片2
)

作
為
僚
件
的
律
令
皆
為
假
言
律
令
。
因
此
，
一
無
上
律
令
必
須
是
無
條
件
的
。
而
道
德
意
志
，
以

其
只
服
從
無
上
律
令
故
必
定
是
不
可
以
被
利
害
所
決
定
的
。
這
即
是
說
，
它
必
績
不
是
他
律
的
，
必
績
不
是
任

憑
欲
墓
與
性
好
所
左
右
的
，
因
欲
望
與
性
好
皆
是
一
因
果
決
定
系
列
之
一
部
分
。
因
此
，
它
必
須
是
自
律
的
。

而
一
道
德
意
志
之
所
以
稱
為
自
律
，
乃
指
它
自
己
提
出
他
自
己
要
遵
守
服
從
的
律
則
。

現
在
，
無
上
律
令
這
一
觀
念
潛
在
地
包
涵
了
意
志
自
律
之
觀
念
。
但
是
，
這
一
自
律
可
以
明
顯
地
以
律
令

之
表
述
方
式
表
達
出
來
。
然
後
，
我
們
復
有
如
下
一
原
則
•• 

「
除
了
依
一
必
能
成
為
一
普
遍
律
則
之
外
不
要
依

其
他
的
格
準
去
行
動
，
也
即
是
說
，
要
如
是
地
去
行
動
，
使
得
你
的
意
志
透
過
其
格
準
能
自
己
同
時
把
自
己
親

為
能
普
遍
地
立
法
一
般
。
」
@
在
〈
實
踐
理
性
批
判
V

一
書
中
，
這
原
則
叉
被
表
述
如
下
•• 

「
你
當
如
此
行

動
，
使
得
你
的
意
志
底
格
準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同
時
可
作
為
一
定
下
普
遍
律
則
之
原
則
而
生
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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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談
到
意
志
之
自
律
時
，
把
它
稱
為
「
道
德
之
最
高
原
則
」
@
'
稱
為
「
所
有
道
德
律
則
和
與
之
相
應

的
義
務
之
原
則
」
。
@
而
男
一
方
面
，
意
志
之
他
律
乃
是
「
道
德
的
所
有
的
虛
假
的
原
則
之
根
源
」
@
;
並
且
，

不
但
無
法
提
供
一
責
求
之
基
礎
，
「
甚
至
與
責
求
之
原
則
和
與
意
志
之
道
德
相
違
背
。
@
」

如
果
我
們
接
受
意
志
之
他
律
的
話
，
我
們
便
接
受
了
意
志
是
隸
屬
於
並
非
意
志
自
身
〔
作
為
一
有
理
性
的

意
志
〕
之
立
法
結
果
的
一
些
道
德
律
則
之
下
的
這
一
偎
定
。
而
雖
然
我
們
曾
經
引
論
過
一
些
〔
依
康
德
之
見
〕

接
受
此
一
偎
定
之
倫
理
學
理
論
，
但
現
在
再
作
簡
要
的
申
述
將
有
助
我
們
澄
清
康
德
之
意
思
。
在
〈
實
踐
理
性

批
判
V

中
@
'
康
德
提
到
，
蒙
田
(
竄
。
E
E
官

0
)
把
道
德
原
則
建
基
於
教
育
，
孟
德
維
爾

(
Z
S
已
O
i
-
-
o〉

把
道
德
原
則
建
基
於
公
民
憲
法
(
包
丘
戶
口
。
白
色ZH
E
D
)
(也
即
是
法
律
系
統
)
，
伊
比
鳩
魯
把
道
德
原
則
建

基
於
肉
身
之
感
受

(
H
U
F
U

『M
E
m
-『
o
o
-
-
a
)
(
也
即
是
快
樂
)
，
而
哈
澈
森
(
自

E
C
F
O
m
8
)將
道
德
原
則
建

基
於
道
德
情
感
(
自
。
s
-
p
o
戶
戶
口
也
之
上
。
這
種
種
理
論
，
康
德
都
稱
之
為
主
觀
的
或
經
驗
的
，
首
兩
種
理
論

指
涉
著
一
些
外
在
的
經
驗
因
素
，
而
次
兩
種
理
論
則
指
涉
著
內
在
的
經
驗
因
素
。
此
外
，
尚
有
一
些
「
客
觀

的
」
或
唯
理
的
公
丘
吉
思
口
色
的
)
學
說
;
也
即
是
說
，
一
些
把
道
德
律
則
建
基
於
理
性
之
觀
念
之
理
論
。
康

德
提
到
兩
種
。
第
→
種
指
的
是
斯
多
亞
學
派
(
岳

o
m
g
z
m
)如
法
爾
夫
，
他
們
把
道
德
律
則
與
責
求
建
立
在

內
在
完
美
住
這
觀
念
上
;
而
第
二
種
指
的
是
克
魯
修
斯
(
而
且
明
戶
口
忌
，
他
把
道
德
律
則
與
責
求
建
立
在
上
帝
之

意
旨
中
。
這
種
種
理
論
都
一
併
被
康
德
所
排
斥
。
康
德
並
不
是
說
它
們
於
道
德
問
題
上
都
為
不
相
應
;
即
是

說
，
康
德
不
是
說
它
們
於
倫
理
學
這
一
領
域
上
都
毫
無
貢
獻
。
康
德
所
指
出
的
，
只
是
說
，
它
們
對
於
道
德
與

責
求
都
未
能
提
出
一
最
高
的
原
則
。
比
方
說
，
假
定
我
說
道
德
之
規
範
為
上
帝
之
意
旨
，
則
我
們
仍
可
以
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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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為
什
麼
非
要
服
從
上
帝
之
意
旨
。
康
德
並
不
是
說
我
們
不
應
該
服
從
上
帝
的
意
旨
，
假
如
這
意
旨
是
很
開

顯
的
話
。
但
是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我
們
都
要
先
承
認
服
從
上
帝
乃
是
一
義
務
。
於
是
，
在
服
從
上
帝
之
先
，
我

們
必
要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以
一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之
身
分
去
立
法
。
因
此
，
道
德
意
志
之
自
律
乃
是
道
德
的
最
高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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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明
顯
地
，
除
非
我
們
在
「
人
」
這
概
念
下
，
一
方
面
就
人
作
為
一
純
粹
的
理
性
的
存
有
，
一
道
德
的
意

志
，
和
男
一
方
面
就
人
作
為
一
受
制
於
可
能
與
其
理
性
約
束
能
力
相
抵
觸
的
欲
望
與
性
好
的
生
物
(
C
B
E
E
0
)

作
出
分
野
，
否
則
所
謂
道
德
立
法
的
意
志
之
自
律
這
一
說
法
將
變
為
沒
有
意
義
。
而
上
述
分
野
乃
是
康
德
所
假

定
了
的
。
如
是
地
破
了
解
的
意
志
或
實
踐
理
性
，
奠
立
了
法
則
，
而
人
，
被
了
解
為
受
制
於
各
種
欲
念
、
衝
動

與
性
好
者
，
必
讀
服
從
。

在
此
一
意
志
自
律
之
理
論
之
構
想
上
面
君
，
康
德
無
疑
問
地
有
一
定
程
度
是
受
到
盧
梭
(
閱
。

z
g
g
g
)的

影
響
的
。
正
如
我
們
曾
指
出
，
盧
梭
分
別
了
所
謂
「
公
意
」
Q
S
O
B
-豆
5
與
純
然
的
私
意
(
官
言
。
"
。
至5
.，

前
者
是
任
何
情
況
下
都
為
正
確
的
，
而
且
是
道
德
律
則
的
真
正
泉
源
，
而
後
者
或
者
是
單
純
的
個
人
意
願
'
叉

或
是
把
許
多
的
個
人
私
意
加
起
來
而
成
為
所
謂
的
「
大
家
的
意
願
」
(
岳
。
看
戶
口
巴
巴
)
。
而
康
德
便
是
把

這
些
觀
念
應
用
到
他
自
己
的
哲
學
的
場
合
中
。
事
實
上
，
我
們
甚
至
可
以
假
定
，
康
德
於
他
底
倫
理
學
說
中
賦

與
給
善
的
意
志
宮
。
豆
豆
口
)
的
重
要
地
位
，
一
定
程
度
地
反
映
了
康
德
因
研
習
盧
梭
而
得
之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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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理
性
的
存
有
作
為
在
自
身
之
目
的
(
呂
告
戶
口
岳
。
目
的
O
Z
2
)這
一
觀
念
，
加
上
理
性
意
志
(
3
泣
。
口
且

呈
口
)
或
實
齒
理
性
作
為
能
奠
立
道
德
法
則
這
觀
念
，
使
我
們
產
生
所
謂
「
目
的
王
國
」

(
o
g
m
E
G
V已R

N
楚
。
再
0
)這
一
概
念
。
「
我
把
一
王
國
了
解
為
一
透
過
共
同
律
則
而
達
成
的
不
同
的
理
性
存
有
之
→
系
統
化
的

結
合
。
」
@
而
因
為
這
些
律
則
處
理
的
是
這
些
存
有
交
互
之
間
的
工
具
與
目
的
關
係
，
依
康
德
，
此
一
主
國
乃

可
以
稱
為
一
目
的
王
國
。
一
有
理
性
一
的
存
有
可
以
以
兩
種
方
式
中
的
一
種
歸
屬
於
這
一
王
國
之
中
。
當
他
雖
然

奠
立
法
則
，
但
卻
艾
受
這
些
一
法
則
所
制
的
約
，
則
他
以
一
「
成
員
」
的
方
式
歸
屬
於
目
的
王
國
。
當
他
立
法

時
，
他
不
必
聽
命
於
其
他
人
之
意
志
的
話
，
他
以
一
「
元
首
」
的
方
式
歸
屬
於
目
的
主
圈
。
或
許
，
我
們
可
以

解
釋
說
，
康
德
認
為
每
一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既
是
成
員
也
是
一
兀
首
;
因
為
沒
有
任
何
理
性
存
有
於
其
立
法
時
及
就

其
立
法
而
言
是
要
聽
命
於
他
人
之
意
志
的
。
但
是
可
能
地
，
或
者
很
可
能
地
，
元
首
應
被
了
解
為
指
涉
於
上

帝
。
因
為
康
德
繼
續
說
，
只
當
他
是
三
完
全
獨
立
的
，
且
沒
有
任
何
欲
求
，
就
其
意
志
方
面
之
能
力
叉
沒
有

任
何
限
制
的
存
有
時
」
，
一
，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才
能
維
持
其
為
一
元
首
之
地
位
。
@

此
一
目
的
王
國
可
被
類
比
為
一
自
然
之
王
國
，
而
前
者
所
自
我
制
定
之
規
則
可
以
類
比
於
後
者
之
因
果
現

律
。
如
康
德
所
說
，
它
「
只
是
一
理
想
」
。
@
而
同
時
地
，
它
也
是
一
可
能
性
。
「
透
過
依
循
由
無
上
律
令
所

規
定
之
法
則
之
格
車
，
它
〔
按

•• 

目
的
王
國
〕
對
於
所
有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將
是
瑰
寶
地
可
以
實
現
的
，
倘
若
這

些
格
準
被
普
遍
地
遵
行
的
話
。
」
@
而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應
如
是
行
動
，
宛
如
他
們
能
透
過
其
格
準
成
為
目
的
王

國
之
成
員
。
(
如
此
，
我
們
乃
有
無
上
律
令
的
另
一
個
表
式
。
)
歷
史
發
展
之
理
想
乃
是
，
我
們
可
以
說
，
作

為
一
現
實
性
地
確
立
目
的
王
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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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
無
上
律
A
W說
明
了
所
有
理
性
存
有
(
也
部
是
說
所
有
能
服
從
於
一
無
上
律
令
的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

應
該
以
某
一
種
方
式
行
動
。
他
們
應
該
只
依
照
那
些
他
們
能
同
時
無
矛
盾
地
意
願
其
成
為
普
遍
律
則
的
格
準
而

行
動
。
因
此
，
這
一
律
令
指
出
了
一
責
求
。
但
是
，
依
攘
康
德
，
這
是
一
個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
一
方
面
，
這
一

責
求
並
不
能
純
然
的
透
過
對
一
理
性
意
志
之
概
念
之
分
析
而
獲
得
。
因
此
無
上
律
令
乃
不
是
一
分
析
命
題
。
另

一
方
面
君
，
謂
詞
必
績
是
必
然
地
與
主
詞
連
結
的
。
因
為
無
上
律
令
，
不
像
一
假
言
律
令
，
乃
係
無
條
件
而
且

必
然
地
責
求
意
志
去
依
循
某
一
方
式
去
行
動
。
事
實
上
，
它
是
一
實
踐
上
的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
也
即
是
說
，
它

不
像
第
一
批
判
中
我
們
曾
處
理
過
的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一
般
地
能
移
擴
充
吾
人
對
對
象
之
理
論
性
知
識
。
它
只
指

向
於
行
為
，
指
向
於
本
身
是
善
的
行
為
之
踐
行
之
上
，
而
非
指
向
於
吾
人
對
經
驗
實
在
之
知
識
之
上
。
然
而
，

無
論
如
何
，
它
飯
是
先
驗
的
，
無
待
於
一
切
欲
望
與
性
好
的
，
也
是
綜
合
的
。
因
此
，
這
襄
產
生
的
問
題
是
:

這
一
實
踐
上
的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如
何
可
能
?

這
裹
，
我
們
涉
及
了
一
個
類
似
於
曾
在
〈
第
一
批
判
V

與
〈
未
來
形
上
學
導
言
V

被
提
出
過
的
問
題
。
但

是
卻
有
一
分
別
。
如
我
們
曾
指
出
，
根
本
沒
有
必
要
去
間
數
學
與
物
理
學
之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到
底

(
4有H
H
E
E
G

是
否
可
能
，
假
如
我
們
一
且
假
定
了
這
些
科
學
真
的
包
涵
這
些
命
題
的
話
。
因
為
這
些
科
學
之
發
展
顯
示
了
他

們
的
可
能
性
。
唯
一
恰
當
的
問
題
是
:
它
是
是
如
何
地
可
能
。
然
而
在
一
實
踐
或
道
德
的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的
情

況
中
，
依
康
德
，
我
們
卻
是
要
根
本
地
確
立
其
可
能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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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德
對
問
題
之
陳
述
使
人
覺
得
有
一
點
含
糊
。
並
不
是
常
常
容
易
君
出
他
所
問
者
為
何
?
因
為
他
用
不
同

M

的
方
法
去
表
達
它
，
而
並
不
是
常
常
都
能
立
刻
君
到
它
們
的
意
義
是
相
等
的
。
然
而
，
讓
我
們
假
定
，
康
德
在

嚕
為
一
實
踐
的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之
可
能
性
找
尋
合
法
根
攘
。
用
他
的
術
語
，
這
即
是
說
，
這
涉
及
要
找
尋
連
結
謂

第
詞
與
主
詞
之
第
三
詞

(
H
E
E芯
片
白
)
，
叉
或
較
確
切
地
說
，
一
使
謂
詞
與
主
詞
間
之
必
然
關
連
成
為
可
能
的

第
三
詞
。
因
為
，
假
如
謂
詞
不
能
自
純
然
地
分
析
主
詞
而
獲
得
的
話
，
則
必
須
有
一
第
三
詞
去
連
結
它
們
。

這
一
「
第
三
詞
」
不
能
是
感
性
世
界
中
的
任
何
東
西
。
我
們
不
能
透
過
考
慮
現
象
之
因
果
系
列
而
奠
立
一

無
上
律
令
之
可
能
性
。
物
理
之
必
然
性
只
能
帶
給
我
們
他
律
性
3
2
0
8口
。
自
己
，
但
我
們
要
找
尋
的
卻
是
那

能
使
自
律
的
原
則
成
為
可
能
的
。
而
康
德
在
自
由
這
一
觀
念
中
找
到
它
了
。
很
明
顯
地
，
康
德
要
傲
的
，
乃
是

責
求
底
可
能
性
之
必
然
條
件
，
也
即
是
純
粹
合
乎
無
上
律
令
，
純
為
義
務
之
故
而
行
動
這
一
種
做
法
之
可
能
性

之
必
然
條
件
;
而
康
德
發
現
這
一
必
然
條
件
師
在
於
自
由
這
觀
念
之
中
。

我
們
可
以
簡
單
地
說
，
康
德
在
「
自
由
」
之
上
發
見
了
一
無
上
律
令
之
可
能
性
之
條
件
。
但
是
，
依
康

德
，
自
由
是
不
能
被
證
闋
的
。
因
此
，
或
許
較
準
確
地
，
我
們
應
該
說
，
一
無
上
律
令
之
可
能
性
條
件
可
以

「
於
自
由
之
觀
念
中
」
被
發
現
。
誠
然
，
這
樣
說
並
不
表
示
說
自
由
之
觀
念
只
為
一
般
意
義
的
純
然
的
虛
構
杜

撰
。
首
先
，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曾
指
出
了
自
由
為
一
消
極
的
可
能
性
官

a
E
S
M
古
巴
巴
古
巴
，
也
即
是

說
，
自
由
之
觀
念
不
涉
及
一
邏
輯
上
的
矛
盾
。
其
次
，
除
了
於
自
由
之
觀
念
以
下
之
外
，
我
們
不
能
只
為
義
務

而
道
德
地
行
動
。
責
求
，
「
應
然
」
都
暗
指
了
自
由
，
即
服
從
或
不
服
從
律
則
之
自
由
。
除
了
依
於
自
由
觀
念

之
外
，
我
們
也
不
能
把
我
們
自
己
視
為
能
移
奠
立
普
遍
律
則
和
視
為
能
於
道
德
上
自
律
。
實
踐
理
性
或
一
理
性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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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有
之
意
志
「
必
要
觀
自
身
為
自
由
的
;
也
即
是
說
，
這
一
存
有
意
志
蝕
了
依
於
一
自
由
之
觀
念
之
外
便
不
能

成
為
一
屬
自
己
之
意
志
。
」
@
因
此
，
自
由
之
觀
念
乃
是
於
實
踐
上
必
要
的
;
它
乃
是
道
德
之
必
然
條
件
。
同

時
，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顯
示
自
由
並
非
邏
輯
上
矛
盾
，
因
它
指
出
了
它
(
自
由
〕
必
鎮
屬
於
本
體
實
有
之
領

域
，
而
這
一
領
域
之
存
在
並
不
是
邏
輯
矛
盾
的
。
而
因
為
吾
人
之
理
論
性
知
識
並
不
擴
充
及
這
一
領
域
，
自
由

乃
不
能
於
理
論
上
被
證
興
。
但
是
，
自
由
之
偎
定
對
道
德
實
踐
者
來
說
是
一
實
踐
必
然
性
;
也
因
此
，
自
由
不

是
隨
意
之
杜
撰
。

因
此
自
由
這
觀
念
之
實
踐
必
然
性
涉
及
了
我
們
對
自
己
的
一
種
了
解
，
我
們
應
該
把
我
們
了
解
為
不
單
只

隸
屬
感
性
世
界
這
一
被
決
定
性
的
因
果
關
係
所
統
轄
的
世
界
之
中
，
而
應
把
自
身
了
解
為
也
屬
於
智
性
或
本
體

世
界
之
中
。
我
們
可
以
自
兩
種
觀
點
去
了
解
自
己
。
就
我
們
屬
於
感
性
世
界
而
言
，
我
們
發
現
我
們
必
要
服
膺

於
自
然
律
則
(
他
律
)
。
就
我
們
屬
於
知
性
世
界
而
言
，
我
們
發
現
我
們
所
遵
行
之
律
則
之
基
礎
只
是
在
於
理

性
之
中
。
「
自
由
觀
念
使
得
我
成
為
知
性
世
界
的
一
成
員
，
這
樣
，
無
上
律
令
乃
為
可
能
，
而
如
果
這
樣
的

話
，
假
定
我
只
是
〔
如
上
述
地
為
知
性
世
界
之
成
員
〕
這
樣
的
話
，
則
我
之
一
切
行
動
將
都
會
符
合
意
志
之
自

律
;
但
是
因
為
我
同
時
直
覺
到
我
自
己
也
是
感
性
世
界
之
一
部
分
，
則
〔
我
們
應
該
說
〕
我
們
的
行
動
應
該
符

合
意
志
之
自
律
。
此
一
定
然
的
無
上
的
應
然
涵
指
了
一
先
驗
綜
結
合
命
題
。
」
@

我
們
可
以
用
康
德
自
己
的
語
言
去
總
結
整
個
問
題
:
「
因
此
，
一
無
上
律
令
如
何
可
能
這
一
個
問
題
固
然

就
一
定
限
度
可
以
解
答
，
即
就
吾
人
能
提
供
其
唯
一
之
假
設
，
即
自
由
這
一
觀
念
，
同
時
吾
人
當
可
以
洞
察
到

此
一
假
設
就
使
理
性
之
實
踐
運
用
能
移
充
分
而
言
為
必
要
，
也
即
就
使
無
上
律
令
乃
至
道
德
律
則
之
合
法
性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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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信
賴
而
言
為
必
要
者
;
但
是
從
來
不
會
有
人
類
的
理
性
能
移
洞
察
此
一
假
定
自
身
是
如
何
地
可
能
的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假
定
了
一
睿
智
者
之
意
志
是
自
由
的
話
，
則
此
一
意
志
之
自
律
性
作
為
其
決
定
性
之
形
式
條

件
，
便
是
理
所
當
然
之
推
論
結
果
。
」
@
在
這
里
，
當
康
德
說
沒
有
人
類
理
解
能
洞
察
自
由
之
可
能
性
時
，
他

所
指
的
當
然
是
正
面
之
可
能
性
。
我
們
無
法
享
有
洞
察
本
體
實
有
領
域
的
直
覺
。
我
們
不
能
證
明
自
由
，
也
因

此
，
我
們
不
能
證
閉
一
無
上
律
令
之
可
能
性
。
但
是
，
我
們
可
以
標
指
出
一
無
上
律
令
得
以
成
為
可
能
之
唯
一

的
條
件
。
而
此
一
條
件
之
觀
念
對
一
道
德
踐
行
者
而
言
乃
係
一
實
踐
上
之
必
然
性
。
依
康
德
君
來
，
這
對
道
德

來
說
已
經
是
很
足
侈
的
了
。
雖
然
自
由
底
證
興
之
不
可
能
性
正
顯
示
人
類
底
理
論
知
識
之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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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我
們
一
直
在
談
論
的
有
關
自
由
這
觀
念
之
實
鹿
必
然
性
的
一
組
問
題
，
很
自
然
地
會
引
導
我
們
去
接
觸
康

德
所
謂
的
實
臨
理
性
之
設
定
這
一
理
論
。
因
為
自
由
就
是
設
定
中
的
一
項
，
其
它
兩
設
定
為
〔
靈
魂
〕
不
朽
與

上
帝
〔
存
在
〕
。
因
此
，
一
些
觀
念
，
一
些
康
德
指
出
為
形
上
學
之
主
要
題
材
而
叉
判
定
為
聽
越
了
理
性
於
其

理
論
性
應
用
之
限
界
之
觀
念
，
在
這
襄
乃
以
理
性
於
其
實
踐
應
用
或
道
德
應
用
上
之
設
定
之
身
分
重
新
被
引
導

出
來
了
。
在
我
們
未
一
般
性
地
處
理
康
德
之
設
定
理
論
之
先
，
且
讓
我
們
先
簡
捏
地
考
察
一
下
三
個
個
別
的
設

定
。

1. 



關
於
自
由
，
我
們
沒
有
需
要
再
作
贅
述
了
。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指
出
，
要
於
理
論
上
證
現
一
理
性
存
有
為
自

由
，
對
於
人
類
之
理
性
而
言
是
不
可
能
的
。
但
是
，
我
們
卻
也
沒
有
法
子
證
現
自
由
為
不
可
能
。
而
道
德
律
則

逼
使
我
們
偎
定
自
由
，
也
因
此
讓
我
們
合
法
地
去
假
定
自
由
。
道
德
律
則
逼
使
我
們
去
假
定
自
由
，
乃
因
為
自

由
之
概
念
與
最
高
道
德
原
則
之
概
念
「
是
如
此
不
可
分
結
合
，
以
致
我
們
可
以
界
說
實
踐
的
自
由
就
是
.. 

意
志

除
了
道
德
律
則
之
外
，
不
依
韻
任
何
事
物
」
。
正
由
於
這
一
種
不
可
分
割
之
關
係
，
我
們
乃
說
道
德
律
則
設
定

了
自
由
。

康德國:道德與宗教

然
而
，
我
們
必
頸
注
意
康
德
此
中
所
涉
及
之
困
難
處
境
。
因
為
我
們
沒
有
知
性
的
直
覺
這
一
能
力
，
我
們

乃
不
能
觀
察
屬
於
本
體
領
域
之
行
動
:
我
們
所
能
移
觀
察
的
一
切
行
動
，
無
論
是
內
在
的
抑
是
外
在
的
，
必
績

是
內
感
或
外
感
之
對
象
。
這
表
示
說
，
它
們
都
是
於
時
間
中
被
給
與
而
服
膺
於
因
果
律
。
因
此
，
我
們
不
能
移

在
被
經
驗
到
的
行
動
中
，
分
辨
出
兩
個
類
別
而
說
這
些
行
動
是
自
由
的
而
那
些
行
動
卻
是
被
決
定
的
。
因
此
，

如
果
我
假
定
人
作
為
一
理
性
存
有
是
自
由
的
，
則
我
們
便
逼
著
要
承
認
同
樣
的
行
動
同
時
可
以
是
被
決
定
的
和

是
自
由
的
。

當
然
，
康
德
是
察
覺
到
這
一
困
難
的
。
他
按
語
道
，
如
果
我
們
希
望
保
住
自
由
，
「
則
除
了
以
下
方
法
外

沒
有
其
他
路
途
可
行
了
:
就
一
事
物
乃
被
決
定
於
時
間
之
中
，
且
其
因
果
關
係
是
依
於
自
然
的
必
然
性
律
則
而

言
，
我
們
當
把
這
事
物
之
存
在
只
歸
諸
現
象
;
而
卻
常
把
自
由
歸
諸
作
為
物
自
身
的
同
樣
的
一
個
存
有
@
。
」

然
後
康
德
繼
續
問•• 

「
一
個
人
如
何
可
以
在
同
一
時
間
就
同
一
行
動
言
為
完
全
自
由
，
而
就
同
一
行
動
他
卻
叉

處
於
一
無
可
避
免
的
自
然
必
然
性
之
中
?
@
」
他
的
答
案
是
以
時
間
候
件
去
表
述
的
。
就
一
個
人
之
存
在
服
膺

.443.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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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時
間
條
件
，
他
的
行
動
乃
構
成
自
然
之
機
械
系
統
的
一
部
份
，
也
因
此
為
先
決
之
原
因
所
決
定
。
「
但
是
同

一
個
主
體
，
就
其
於
另
一
﹒
一
刀
面
意
識
到
其
自
身
為
一
物
自
身
而
言
，
乃
可
就
其
不
服
膺
於
時
間
條
件
而
考
慮
其

自
身
之
存
在
，
他
自
己
透
過
理
性
而
奠
立
之
律
則
而
認
為
自
己
只
為
這
種
律
則
所
決
定
。
」
@
而
所
謂
只
被
自

己
所
創
制
之
律
則
所
決
定
也
即
就
是
自
由
。

在
康
德
的
觀
點
下
，
這
一
立
場
可
透
過
對
良
心
的
考
慮
而
被
加
強
。
當
可
細
察
如
實
地
過
去
了
的
我
的
一

些
與
道
德
律
則
相
違
背
的
行
為
時
，
我
會
有
→
傾
向
去
為
這
些
行
為
尋
求
一
些
因
果
因
素
作
為
藉
口
。
但
是
罪

惡
感

Q
g
z囡
"
。
『m
E凹
凸
卻
留
下
不
移
;
理
由
很
簡
單
，
在
涉
及
道
德
律
則
，
也
即
當
涉
及
我
底
超
感
性
與

超
時
間
之
存
在
之
律
則
之
際
，
理
性
將
不
承
認
有
任
何
時
間
上
之
差
異
。
理
性
只
承
認
這
行
為
是
屬
於
我
的
，

而
根
本
不
考
慮
它
發
生
於
什
麼
樣
的
時
侯
中
。

然
而
，
說
人
相
對
於
同
樣
的
行
為
是
本
體
地
為
自
由
而
經
驗
地
為
被
決
定
這
一
種
說
法
，
卻
是
很
難
說
得

通
。
但
一
且
確
定
了
其
前
提
，
這
一
種
說
法
卻
是
康
德
所
無
法
避
免
的
。

西洋哲學史

2. 
在
我
們
未
直
接
討
論
實
踐
理
性
的
第
二
項
設
定
(
即
靈
魂
不
朽
)
之
前
，
我
們
必
領
先
談
一
談
康
德
所
謂

的
圓
善
(
2自
自
眉
目

Z
E
B
)
這
一
觀
念
，
這
一
名
詞
，
如
果
依
字
面
直
譯
，
即
是
最
高
或
至
尊
善

S
E
F
E

R
E
-
u
B
B
O

∞
8
3

之
意
。
誠
然
，
若
果
我
們
不
解
康
德
所
謂
圓
善
所
指
涉
的
問
題
的
話
，
則
我
們
很
難
真

正
理
解
他
底
第
二
設
定
和
第
三
設
定
，
也
即
是
有
關
上
帝
存
在
之
設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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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使
在
實
踐
之
功
能
中
，
理
性
亦
在
尋
找
一
無
條
件
之
整
合
體

(
2
8
旦

E
B
a
s
s
-
-

哥
)
。
這
即
是

說
，
理
性
尋
找
實
踐
理
性
或
意
志
底
對
象
之
無
條
件
之
整
合
體
，
這
一
對
象
乃
被
稱
為
圓
善
。
然
而
，
這
一
術

語
卻
是
有
歧
義
的
。
它
可
以
解
為
一
些
本
身
不
被
條
件
決
定
的
善
這
意
義
的
「
至
尊
的
」
或
「
最
高
的
」
善
。

叉
或
它
可
以
破
解
為
本
身
為
整
合
而
不
是
一
更
大
的
合
體
之
一
部
份
這
意
義
之
「
完
滿
的
」
善
(
均
月

2
2

惘
。
。
已
)
。
現
在
，
德
性
乃
是
至
尊
的
和
無
條
件
之
善
。
但
這
並
不
因
此
而
推
論
出
它
之
為
完
滿
之
善
乃
是
一
理

性
存
有
底
意
欲
之
整
合
對
象
這
個
意
思
。
而
事
實
上
，
幸
福
必
領
包
括
於
一
完
滿
的
善
之
概
念
之
中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把
圓
善
了
解
為
完
滿
的
善
的
話
，
則
圓
善
實
在
同
時
包
括
了
德
性

(
1
3
5
)與
幸
福
。

要
理
解
康
德
有
關
完
滿
的
善
的
這
兩
個
成
素
之
間
的
關
係
'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它
們
之
間
的
關
係
非
一
邏

輯
之
關
係
。
倘
若
它
們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邏
輯
的
，
或
用
康
德
的
說
法
，
是
分
析
的
話
，
則
使
一
己
有
道
德
之
努

力
，
也
即
是
說
，
使
一
己
之
意
志
完
滿
地
胞
合
於
道
德
律
則
之
努
力
，
便
將
會
等
於
對
幸
福
的
一
項
理
性
之
尋

求
。
而
如
果
這
是
康
德
所
要
肯
定
的
話
，
則
這
將
與
他
一
直
不
獻
力
持
的
，
說
幸
福
不
是
也
不
能
是
道
德
律
則

立
基
聽
這
一
信
念
相
抵
觸
。
因
此
，
完
滿
的
善
底
兩
成
素
之
間
的
關
連
是
綜
合
的
，
而
這
意
涵
著
，
德
性
產
生

幸
福
，
正
如
一
原
因
產
生
一
後
果
。
圓
善
乃
「
意
指
那
完
整
的
、
完
滿
的
善
，
然
而
在
其
中
，
德
性
作
為
條
件

必
總
是
至
尊
的
善
，
因
為
再
沒
有
條
件
在
它
之
上
;
而
至
於
幸
福
，
它
對
於
擁
有
它
的
人
雖
然
是
可
欲
的
，
但

它
自
身
卻
非
絕
對
地
在
任
何
角
度
都
為
善
的
，
它
之
為
善
，
必
先
要
假
定
了
道
德
上
之
正
當
行
為
作
為
其
條

件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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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德
性
與
幸
福
構
成
了
完
滿
的
善
的
兩
個
成
素
這
一
命
題
之
真
值
，
是
不
能
透
過
分
析
被
發
見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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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人
在
尋
找
其
幸
福
時
，
是
不
能
自
分
析
其
為
有
德
這
一
觀
念
去
發
見
其
要
尋
找
之
幸
福
。
姑
無
論
斯
多
亞

學
派
曾
經
如
何
主
張
，
一
有
道
德
的
人
也
不
能
透
過
分
析
有
道
德
這
一
觀
念
去
發
現
他
是
幸
福
快
樂
的
。
這
兩

觀
念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
而
這
一
命
題
，
雖
然
它
是
綜
合
的
，
卻
也
是
先
驗
的
。
德
性
與
幸
福
之
間
之
關
係
乃
實

踐
上
必
然
，
乃
是
說
我
們
承
認
德
性
應
該
提
供
出
幸
福
。
當
然
，
我
們
不
能
說
幸
福
之
欲
求
必
氯
成
為
實
踐
德

性
之
動
機
。
因
為
這
樣
說
將
會
與
出
於
義
務
而
行
動
這
整
個
觀
念
相
違
背
，
也
將
以
他
律
去
取
代
意
志
之
自

律
。
但
是
我
們
必
讀
要
承
認
德
性
作
為
幸
福
的
動
力
因

(
0月
Z
F
O
E
S
Z
8
)。
因
為
，
依
康
德
，
道
德
律
則
命

令
我
們
去
促
成
國
善
，
在
此
圓
善
中
，
德
性
與
幸
福
五
相
關
連
，
如
條
件
之
與
被
條
件
決
定
，
也
如
原
因
之
與

後
果
一
般
。

但
是
我
們
如
何
可
以
認
為
德
性
必
然
地
提
供
幸
福
?
經
驗
事
實
似
乎
並
不
能
讓
我
們
作
如
此
的
一
種
斷

定
。
儘
管
有
時
快
我
們
發
現
德
性
與
幸
福
事
實
上
真
的
會
在
一
起
，
這
卻
只
是
一
純
粹
的
偶
然
的
事
實
。
因

此
，
我
們
做
乎
臨
於
一
背
反
之
前
。
一
方
面
，
實
踐
理
性
要
求
德
性
與
幸
福
之
間
有
一
必
然
的
關
連
。
而
另
一

芳
面
，
經
驗
之
事
實
卻
顯
示
根
本
沒
有
這
種
必
然
的
關
連
。

康
德
對
這
一
困
難
之
解
答
在
乎
顯
示
出
德
性
必
然
地
提
供
幸
福
，
這
一
斷
定
只
為
有
蝶
件
地
假
(
。
已
呵

。
。
且
在8
9

日
可
E
H
m
0
)。這
即
是
說
，
只
在
吾
人
以
為
此
世
界
中
之
存
在
乃
是
一
理
性
存
有
唯
一
可
以
擁
有

的
存
在
，
且
只
如
果
把
上
述
斷
定
了
解
為
德
住
在
此
→
感
性
世
界
中
施
行
一
能
產
生
幸
福
的
因
果
性
這
一
條
件

之
下
，
上
述
斷
定
才
為
偎
。
幸
福
之
尋
求
產
生
德
性
這
一
陳
述
是
絕
對
地
假
的
;
但
是
，
德
性
產
生
(
提
供
)

幸
福
這
一
陳
述
是
假
的
，
但
卻
非
絕
對
地
，
而
只
是
，
有
條
件
地
為
假
。
因
此
，
它
可
以
是
真
的
，
如
果
我
能
合

西洋哲學史



法
地
構
想
我
並
不
只
作
為
此
一
感
性
世
界
中
之
一
物
理
對
象
地
存
在
，
而
同
時
亦
可
以
作
為
於
一
知
性
的
及
超

感
性
的
世
界
中
作
為
一
本
體
而
存
在
的
話
。
而
那
道
德
律
則
，
就
其
為
不
可
分
割
地
與
自
由
之
觀
念
相
關
連
而

言
，
要
求
我
應
該
如
此
地
相
信
。
因
此
，
我
們
必
讀
認
為
圓
善
之
實
現
是
可
能
的
，
也
部
是
說
，
其
第
一
個
成

素
的
德
性
(
至
尊
之
善
或
最
高
的
善
)
即
使
不
能
直
接
地
產
生
第
二
成
素
的
幸
福
，
也
最
低
限
度
間
接
地
(
透

過
神
的
參
與
)
而
為
可
能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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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一
直
在
談
論
若
在
另
一
世
界
中
之
存
在
這
→
種
觀
念
。
但
是
，
康
德
其
實
是
透
過
考
慮
完
滿
的
善
的

第
一
個
成
素
(
也
郎
德
性
)
以
求
接
觸
靈
魂
不
朽
這
一
設
定
。

道
德
律
則
要
求
我
們
去
玉
成
作
為
吾
人
底
理
性
意
志
之
必
然
對
象
的
那
個
圓
善
。
這
並
不
意
謂
道
德
律
則

因
其
產
生
幸
福
之
故
而
命
令
我
們
去
尋
找
幸
福
。
而
是
，
實
踐
理
性
命
令
我
們
去
尋
找
能
產
生
幸
福
的
德
性
。

現
在
，
依
康
德
之
說
，
那
一
吾
人
被
命
令
去
尋
覓
的
德
性
乃
是
意
志
與
感
情
對
道
德
律
之
完
全
符
合
。
但
是
這

一
種
完
全
之
符
合
性
乃
是
神
聖
包
已
E
g
m
)，
而
這
是
「
在
這
感
性
世
界
中
沒
有
任
一
理
性
存
者
在
其
存
在
之

任
一
瞬
刻
中
能
移
達
至
的
一
種
完
滿
性
」
。
@
因
此
，
如
果
理
性
於
其
實
踐
應
用
上
要
求
完
滿
之
德
性
，
而
同

時
這
種
德
性
於
任
一
時
刻
都
沒
法
為
人
類
所
達
至
的
話
，
則
完
滿
的
善
的
第
一
個
成
素
必
要
以
一
不
決
定
的
(

古
已
。
『E
X
0
)，
不
終
正
的

(
g
g
a古
巴
的
趨
向
於
這
→
理
想
典
範
之
進
步
之
方
式
去
實
現
。
「
但
是
此
一
不

終
正
的
進
步
只
在
假
定
了
同
一
個
理
性
存
有
具
有
無
絡
，
止
的
存
在
與
人
格
時
，
才
為
可
能
，
而
此
一
偎
定
可
稱

.447.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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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靈
魂
之
不
朽
。
」
@
因
此
，
圓
善
之
第
一
種
成
素
(
其
追
求
是
由
道
德
律
則
所
命
令
的
)
只
在
靈
魂
為
不
朽

的
這
一
假
定
下
方
為
可
能
，
而
靈
魂
之
不
朽
乃
是
純
粹
實
踐
理
性
的
一
個
設
定
。
它
不
可
以
透
過
理
性
之
理
論

性
應
用
得
以
證
間
，
因
後
者
只
能
證
閉
靈
魂
不
朽
並
非
邏
輯
上
不
可
能
的
。
但
因
為
靈
魂
不
朽
這
一
觀
念
乃
是

不
可
分
割
地
與
道
德
律
則
相
連
結
的
，
靈
魂
不
朽
乃
必
領
被
設
定
。
在
長
遠
的
考
慮
下
，
否
定
了
靈
魂
之
不

朽
，
終
將
會
使
道
德
律
則
自
身
也
被
否
定
。

康
德
底
第
二
項
設
定
的
有
關
理
論
曾
經
引
起
了
不
同
類
型
的
反
對
。
例
如
說
，
有
論
者
認
為
康
德
自
相
矛

盾
。
一
方
面
，
德
性
之
獲
得
必
須
是
可
能
的
;
因
為
它
是
由
實
踐
理
性
所
命
令
的
。
因
此
，
倘
若
這
在
今
生
今

世
為
不
可
達
成
，
則
必
賓
要
有
一
來
生
讓
其
可
以
達
成
。
另
一
方
面
，
它
是
永
遠
無
法
成
就
者
，
無
論
是
在
此

生
，
抑
或
在
任
何
來
生
。
對
於
此
一
永
遠
無
法
達
至
的
理
想
只
能
有
一
無
終
正
的
進
步
的
趨
向
。
因
此
，
倒

乎
，
道
德
律
則
在
命
令
我
們
去
作
一
些
不
可
能
的
事
。
亦
有
論
者
反
對
日
，
吾
人
不
能
把
神
聖
性
質
之
成
就
視

為
道
德
律
則
的
一
項
命
令
。
然
而
，
無
論
此
一
反
對
有
多
強
的
說
服
力
，
康
德
自
己
卻
相
當
地
強
調
道
德
律
則

要
求
以
神
聖
作
為
一
理
想
目
標
這
一
觀
念
。
依
康
德
之
意
見
，
否
定
這
一
命
令
(
要
求
)
將
涉
及
對
道
德
律
則

之
貶
位
，
將
涉
及
標
準
之
降
低
，
以
適
應
人
類
天
性
之
軟
弱
。

西洋哲學史

4. 
引
導
我
們
至
於
設
定
靈
魂
不
朽
作
為
服
從
神
聖
之
成
就
之
條
件
的
同
一
個
道
德
律
則
，
也
同
時
引
導
我
們

去
設
定
上
帝
之
存
在
作
為
德
性
與
幸
福
之
間
之
一
必
然
的
綜
合
關
連
的
條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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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把
幸
福
描
述
為
.. 

「
對
於
在
世
界
中
一
理
性
存
有
，
在
他
底
存
在
之
整
體
中
，
一
切
都
依
他
的
願
望

與
意
志
而
發
生
」
@
。
因
此
，
幸
福
建
立
於
自
然
世
界
與
人
類
之
願
望
及
意
志
之
和
諧
之
上
。
但
是
世
界
中

的
理
性
存
有
飯
非
世
界
之
締
造
者
，
也
根
本
沒
有
能
力
去
規
定
自
然
以
使
德
性
與
幸
福
之
間
產
生
一
必
然
之
關

連
，
使
後
者
合
比
例
於
前
者
。
因
此
，
假
如
德
性
與
幸
福
之
間
有
一
先
驗
綜
合
的
關
係
，
即
是
，
假
如
幸
福
應

該
跟
隨
並
合
比
例
於
於
作
為
其
條
件
的
德
性
，
則
我
們
必
氯
設
定
「
一
個
不
同
於
自
然
，
卻
為
整
個
自
然
之
原

因
的
存
在
，
此
一
原
因
包
涵
了
此
一
關
連
之
基
礎
，
也
即
是
，
幸
福
與
道
德
之
準
確
的
比
例
」
。
@

此
外
，
此
一
存
有
必
氯
被
了
解
為
依
攘
律
則
之
概
念
使
幸
福
合
比
例
於
道
德
的
。
因
為
，
所
謂
幸
福
要
合

比
例
地
配
於
道
德
，
乃
是
依
照
有
限
的
理
性
存
有
使
道
德
律
則
成
為
其
決
意
的
決
定
原
則
之
程
度
而
予
以
合
比

例
地
配
以
幸
福
的
意
思
。
而
一
能
移
依
照
律
則
之
觀
念
而
行
動
的
存
有
才
是
有
睿
智
的
或
有
理
性
的
;
而
他
的

因
果
作
為
將
是
他
的
意
志
。
如
是
地
，
那
一
被
設
定
為
自
然
之
原
因
的
存
有
，
必
讀
被
構
想
為
依
於
睿
智
與
意

志
而
行
動
。
換
言
之
，
它
必
讀
被
構
想
為
上
帝
。
此
外
，
我
們
必
賓
構
想
上
帝
為
無
所
不
知
(
。
自
巴
巴
g

門
)
，

因
她
被
構
想
為
能
知
曉
吾
人
一
切
內
在
狀
況
;
她
也
必
被
構
想
為
無
所
不
能
(
。
自
巴
H
E
E
D門
)
，
因
為
她
必
氯

被
構
想
為
能
移
真
的
成
就
一
個
世
界
，
在
其
中
幸
福
是
準
確
地
合
比
例
於
德
性
的
。
此
外
，
還
有
其
它
屬
於
祂

的
屬
性
。康

德
提
醒
我
們
說
，
他
在
第
一
批
判
中
曾
經
否
定
思
辨
理
性
能
證
閉
上
帝
之
存
在
與
其
屬
性
，
而
現
在
他

並
沒
有
就
這
他
曾
經
否
定
的
重
新
加
以
肯
定
。
當
然
，
承
認
上
帝
之
存
在
乃
是
理
性
之
承
認
;
但
此
一
承
認
乃

是
一
信
仰
的
作
用
。
就
它
是
與
義
務
相
關
連
而
言
，
我
們
可
以
說
它
是
一
實
踐
的
信
念
。
我
們
有
義
務
去
玉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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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善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設
定
其
可
能
性
。
但
是
除
了
假
定
有
一
上
帝
存
在
之
外
，
我
們
無
法
想
像
完
滿
的
善

真
有
實
現
之
可
能
。
因
此
，
即
使
道
德
律
則
並
沒
有
直
接
地
囑
咐
要
信
仰
上
帝
，
但
是
，
它
卻
是
建
立
在
這
一

種
信
念
之
上
的
。

5. 

商洋哲學史

正
如
康
德
所
提
出
，
三
個
設
定
有
一
共
通
性•• 

「
它
們
都
自
道
德
之
原
則
出
發
，
而
此
一
原
則
並
非
一
設

定
，
而
是
一
律
則
」
。
@
然
而
，
這
襄
產
生
的
問
題
是
，
它
們
到
底
是
否
能
擴
充
吾
人
之
知
識
。
康
德
的
答
案

是•• 

「
當
然
的
，
不
過
只
從
實
踐
角
度
而
言
」
。
@
一
般
有
關
他
底
觀
點
的
說
法
是
，
這
些
設
定
增
進
吾
人
之

知
識
，
卻
不
在
理
論
性
的
而
只
在
實
踐
性
的
角
度
。
但
這
到
底
所
指
者
何
，
卻
不
是
立
刻
朗
現
的
。
倘
若
康
德

只
純
然
地
意
指
，
我
們
行
動
宛
如
兮
閏
月
)
我
們
都
是
自
由
的
，
宛
如
我
們
都
有
不
朽
之
靈
魂
，
和
宛
如
有

一
上
帝
存
在
，
乃
是
於
實
殼
上
有
用
途
Q
E
∞
B
E
E
m
-
-呵

g
m
o
E
C或
於
道
德
上
有
好
處
(
目
。
同
已
占g
g
l

E
旦
旦
)
的
話
，
則
這
一
種
觀
點
(
姑
無
論
我
們
同
意
與
否
)
，
就
讓
我
們
能
理
解
之
而
言
，
將
不
會
產
生
大

的
困
難
。
但
是
事
實
上
，
康
德
所
意
指
的
，
似
乎
不
正
如
此
。

事
實
上
，
康
德
告
訴
我
們
，
由
於
自
由
、
不
朽
的
靈
魂
與
上
帝
都
不
能
作
為
直
覺
對
象
而
被
給
與
，
「
因

此
，
不
會
有
被
給
與
的
超
感
性
對
象
之
知
識
之
擴
充
」
。
@
這
似
乎
是
一
套
套
邏
輯
。
因
為
，
如
果
上
帝
與
靈

魂
並
不
是
作
為
對
象
被
給
與
，
我
們
很
興
顯
地
不
能
把
它
們
當
作
被
給
與
對
象
地
認
知
。
但
是
康
德
卻
說
，
雖

然
上
帝
和
那
自
由
不
朽
的
靈
魂
並
不
作
為
任
何
知
性
的
直
覺
底
對
象
而
被
給
與
，
理
論
理
性
底
有
關
超
感
性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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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之
知
識
卻
增
加
到
一
逼
使
我
們
接
受
「
確
有
如
此
這
般
的
對
象
」
@
這
一
限
度
。
此
外
，
一
且
實
踐
理
性
承

認
了
上
帝
和
靈
魂
之
存
在
，
則
理
論
理
性
乃
可
以
使
用
範
疇
去
思
想
這
些
超
感
性
的
實
有
。
而
當
範
疇
如
此
地

被
利
用
時
，
它
們
「
並
不
是
空
洞
的
而
是
具
有
意
義
的
」
@
。
事
實
上
，
康
德
強
調
範
疇
可
以
以
一
種
特
別
的

方
法
去
思
想
超
感
性
的
領
域
，
「
只
當
它
能
透
過
一
些
謂
詞
，
而
這
些
謂
詞
是
必
然
地
屬
於
純
粹
先
驗
給
與
之

實
踐
目
的
與
其
可
能
性
的
。
」
@
但
是
留
下
來
的
事
實
乃
是
，
透
過
由
實
踐
理
性
所
提
供
的
幫
助
，
那
些
對
思

辨
理
性
只
單
純
地
為
軌
約
性
的
觀
念
乃
獲
得
了
特
別
的
思
考
超
感
性
質
有
的
形
式
與
形
態
，
即
使
這
些
實
有
並

不
是
作
為
直
覺
對
象
般
給
與
，
而
是
因
應
它
們
與
道
德
律
則
之
關
係
方
才
被
肯
定
的
。

因
此
，
對
我
來
說
，
若
說
康
德
正
在
以
一
新
式
的
形
上
學
去
替
代
他
於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V
中
曾
排
斥
的

形
上
學
，
則
這
種
說
法
是
可
以
爭
議
的
。
在
超
驗
的
自
我
與
上
帝
這
兩
觀
念
的
情
形
而
言
，
思
辨
理
性
之
所
以

能
賦
與
它
們
形
體
，
乃
因
為
實
踐
理
性
之
故
。
而
這
之
所
以
可
能
，
乃
因
為
當
思
辨
理
性
與
實
踐
理
性
合
作

時
，
後
者
享
有
三
優
位
官
已

B
E
U
『
)
之
故
。
@
「
如
果
實
踐
理
性
除
了
接
受
思
辨
理
性
依
其
洞
見
而
為
其
自

身
提
供
之
內
容
之
外
，
便
無
法
接
受
任
何
其
他
內
容
並
去
構
思
其
為
給
與
的
話
，
則
思
辨
理
性
便
有
一
優
位
。

但
假
若
它
〔
實
踐
理
性
〕
自
身
能
原
創
地
有
先
驗
原
則
，
而
一
些
理
論
的
立
場
是
不
可
分
地
與
這
些
實
踐
先
驗

原
則
相
結
合
，
這
些
原
則
卻
同
時
超
出
思
辨
理
性
的
任
何
可
能
的
洞
見
之
外
(
雖
然
它
們
不
一
定
與
思
辨
理
性

相
矛
盾
)
，
則
問
題
便
在
於
，
此
中
那
一
趣
向
(
戶
口
芯
片
。
叩
門
)
是
較
為
優
越
尊
貴
的
?
(
不
是
要
問
那
一
個
要
退

一
諱
，
因
為
此
一
個
不
必
一
定
與
另
一
個
相
矛
盾
)•••••. 

」
@
這
師
是
說
，
問
題
在
於
:
到
底
應
該
讓
思
辨
理
性

的
趣
向
專
緝
下
去

(
y
o
s
-
-
)
，
以
使
它
除
了
肯
定
自
身
之
外
頑
固
地
排
斥
所
有
其
他
根
源
所
提
供
之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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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是
應
該
讓
實
踐
理
性
之
趣
向
彰
顯
，
使
得
思
辦
理
性
能
如
實
地
接
收
實
踐
理
性
所
提
供
之
命
題
，
而
進
而
謀

求
「
把
它
們
與
其
自
身
之
概
念
相
結
合
」
@
。
依
康
德
之
見
，
實
踐
理
性
之
趣
向
應
該
彰
顯
。
肯
定
地
，
假
如

實
踐
理
性
被
了
解
為
建
立
於
感
性
性
好
與
欲
望
之
上
的
話
，
上
面
的
說
法
便
很
難
維
持
了
。
因
為
在
這
情
況

下
，
思
辨
理
性
將
要
接
受
一
切
可
能
的
隨
意
的
幻
想
。
(
康
德
提
到
種
罕
默
德
的
天
堂
觀
念
。
)
換
言
之
，
康

德
並
不
希
望
鼓
勵
純
粹
為
意
願
的
思
想
。
但
是
，
如
果
實
踐
理
性
是
被
了
解
為
純
粹
理
性
之
實
踐
能
力
，
也
即

是
依
照
先
驗
原
則
去
判
斷
;
而
且
如
果
某
一
些
一
理
論
論
題
是
與
純
粹
理
性
之
實
踐
運
作
不
可
分
割
地
關
連
著
的

話
:
則
純
粹
理
性
之
理
論
能
力
必
須
接
受
這
些
論
題
而
試
圖
圓
融
無
碟
地
去
思
想
它
們
。
如
果
我
們
不
接
受
實

踐
理
性
的
這
一
優
位
的
話
，
則
我
們
便
等
於
承
認
了
純
粹
理
性
自
身
之
中
的
一
項
衝
突
;
因
為
純
粹
實
踐
理
性

與
純
粹
思
辨
理
性
基
本
上
是
同
一
個
理
性
。

康
德
其
實
在
致
力
於
創
制
一
建
基
於
道
德
意
識
之
形
上
學
這
一
點
，
對
我
來
說
，
從
他
似
乎
接
受
實
踐
知

識
可
有
不
同
程
度
君
來
，
是
很
明
確
的
。
自
由
之
觀
念
是
如
是
地
與
道
德
律
則
和
義
務
之
概
念
結
合
著
，
使
得

我
們
不
能
承
認
責
求
而
否
定
自
由
。
「
我
應
該
」
涵
蘊
了
「
我
可
以
」

(
A
S
∞
E
.
g
-
u戶
戶
。m
M
S
R
X
也
即

是
，
我
臨
可
以
服
從
，
也
可
以
不
服
從
)
。
但
是
我
們
不
能
說
圓
善
或
完
滿
的
善
之
概
念
有
如
責
求
涵
蘊
自
由

一
樣
地
涵
蘊
上
帝
之
存
在
。
理
性
不
能
絕
對
確
定
地
斷
定
幸
福
對
德
性
之
因
應
比
例
，
涵
蘊
了
上
帝
之
存
在
。

也
即
是
說
，
理
性
不
能
絕
對
地
排
除
以
下
一
情
形
之
可
能
性
，
即
是
，
有
某
一
事
態
或
會
使
得
此
一
因
抑
應
比

例
得
以
因
自
然
律
則
之
運
作
而
可
能
，
而
無
必
要
假
定
一
有
睿
智
的
且
善
的
創
世
者
。
因
此
，
一
餘
地
為
抉
擇

留
開
了
，
也
即
是
說
，
一
餘
地
為
建
基
於
意
志
操
作
之
實
踐
信
念
留
下
來
了
。
誠
然
，
我
們
不
能
「
證
閉
」
自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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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因
此
，
它
在
某
一
意
義
下
是
一
信
仰
之
對
象
。
但
是
留
下
來
的
事
實
是
，
我
們
不
能
移
接
受
道
德
律
則
之

存
在
而
否
定
自
由
，
但
是
卻
可
以
接
受
道
德
律
則
之
存
在
而
懷
堤
上
帝
之
存
在
，
即
使
對
上
帝
存
在
之
信
念
是

比
較
符
合
理
性
之
要
求
的
。

因
此
，
純
然
地
說
康
德
排
斥
形
上
學
乃
是
誤
導
的
。
誠
然
，
他
排
斥
專
斷
的
形
上
學
，
如
果
它
是
被
了
解

為
基
於
先
驗
理
論
原
則
的
先
驗
虛
構

(
9
質
古
巴
g
g

胃
口
。
泣
。
口
)
，
或
被
了
解
為
就
現
象
底
科
學
解
釋
的
一
種

延
申
或
擴
充
的
話
。
但
是
，
即
使
康
德
沒
有
把
有
關
設
定
之
一
般
理
論
喚
作
「
形
上
學
」
，
但
其
實
他
等
於
是

如
此
說
。
這
是
一
建
基
於
對
律
則
與
責
求
之
道
德
意
識
之
上
的
形
上
學
。
它
並
不
為
吾
人
提
供
超
感
性
實
在
之

直
覺
，
而
且
它
的
論
攘
是
建
基
於
道
德
意
識
之
有
截
住
和
建
基
於
康
德
為
道
德
經
驗
所
作
的
分
析
之
上
的
。
但

是
，
無
論
如
何
，
就
超
感
性
質
右
而
言
，
卻
確
有
一
定
的
理
接
觀
點
的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相
當
恰
當
地
談
論

一
套
康
德
式
「
形
上
學
」
。

十

.453. 第十凹章

我
們
曾
經
察
覺
，
依
康
德
，
道
德
並
不
假
定
宗
教
。
這
即
是
說
，
人
不
必
需
要
上
帝
之
觀
念
去
認
識
他
底

義
務
。
而
道
德
行
為
之
最
終
動
機
乃
為
了
羲
務
，
而
非
對
上
帝
之
服
從
。
同
時
，
道
德
卻
引
導
向
宗
教
。
「
透

過
至
章
的
善
作
為
純
粹
實
踐
理
性
之
對
象
與
最
後
目
的
這
一
觀
念
，
道
德
律
則
導
向
於
宗
教
，
即
是
說
，
導
向

於
承
認
所
有
義
務
為
神
聖
命
令
，
不
作
為
約
束
，
即
是
，
不
作
為
一
外
在
意
志
之
隨
意
且
在
自
身
是
偶
然
的
命

令
(
或
吩
咐
)
，
而
是
作
為
每
一
個
自
由
的
意
志
自
己
所
立
的
本
質
上
的
律
則
，
這
些
律
則
卻
必
領
被
靚
同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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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存
有
之
命
令
，
因
為
只
從
一
道
德
上
完
美
(
神
聖
與
善
)
的
而
叉
同
時
無
所
不
能
的
意
志
，
而
由
是
只
透

過
此
一
意
志
之
和
諧
，
我
們
才
有
希
望
能
達
致
最
高
善
，
把
最
高
善
親
為
我
們
努
力
之
對
象
乃
是
道
德
律
則
施

於
我
們
之
義
務
。
」
@
道
德
律
則
命
令
我
們
使
得
我
們
自
己
能
配
得
上
幸
福
，
而
不
是
命
令
要
幸
福
快
樂
或
使

我
們
自
己
幸
福
快
樂
。
但
因
為
德
性
應
該
產
生
幸
福
，
且
因
為
聞
善
之
圓
滿
實
現
只
能
透
過
上
帝
之
參
與
而
達

成
，
我
們
乃
可
以
透
過
上
帝
參
與
去
期
待
幸
福
，
因
上
帝
之
意
志
，
作
為
了
神
聖
的
意
志
，
必
欲
使
其
所
創
造

之
于
民
應
能
配
得
上
幸
福
，
並
且
，
作
為
一
無
所
不
能
之
意
志
，
抽
是
能
移
把
幸
福
降
諸
他
們
身
上
的
。
「
幸

福
之
希
望
只
肇
始
於
宗
教
。
」
@

這
一
個
觀
點
於
八
純
然
理
性
限
界
內
之
宗
教
V
(
3
3
)
之
中
再
度
重
現
。
第
一
版
之
前
言
開
始
即
如
此

說
:
「
就
道
德
是
建
立
於
人
作
為
一
自
由
而
叉
同
時
透
過
其
理
性
自
我
制
約
於
無
條
件
的
律
則
之
下
的
存
有
這

→
概
念
而
言
，
它
配
不
需
要
人
之
上
有
男
一
存
有
這
一
觀
念
去
使
人
確
認
其
義
務
，
也
不
待
律
則
自
身
以
外
的

其
它
動
機
使
人
踐
行
其
義
務
。
」
@
然
而
同
時
，
道
德
行
動
底
終
極
結
果
這
一
問
題
，
還
有
道
德
與
自
然
秩
序

之
間
之
可
能
協
調
這
一
問
題
，
對
人
類
的
理
性
而
言
，
不
可
能
是
漠
不
關
心
的
事
情
。
而
且
長
遠
來
君
，
「
道

德
不
可
避
免
地
要
導
向
宗
教
」
@
。
因
為
除
了
透
過
神
性
的
參
與
，
我
們
不
能
想
像
有
其
他
的
途
徑
可
以
讓
上

述
協
調
能
移
圓
現
。

對
康
德
來
說
，
真
正
的
宗
教
是
這
樣
的
:
「
對
我
們
所
有
的
義
務
而
言
，
我
們
把
上
帝
親
為
普
遍
地
要
被

尊
崇
的
立
法
者
。
」
@
但
是
，
尊
崇
上
帝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這
即
是
說
要
服
從
道
德
律
，
只
出
於
義
務
而
行
動

的
意
思
。
換
言
之
，
康
德
對
有
如
禮
拜
和
禱
告
等
宗
教
表
達
行
為
賦
與
很
輕
的
價
值
，
無
論
這
些
行
為
是
公
開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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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抑
或
是
私
下
的
。
這
一
態
度
可
以
用
他
經
常
被
徵
引
的
話
去
總
結

.. 

「
除
了
道
德
的
品
行
之
外
，
一
切
人
類

自
以
為
能
造
來
取
位
上
智
的
，
皆
不
過
為
一
些
宗
教
幻
妄
與
對
上
帝
的
假
意
之
崇
拜
而
已
。
」
@

當
然
，
此
一
對
一
般
意
義
的
宗
教
行
為
之
漠
然
態
度
是
連
帶
對
各
種
如
是
的
信
仰
類
別

(
C
H
O
已
且

S
Z
?

泣
。
也
之
漠
然
態
度
的
。
我
認
為
「
如
是
的
」
(
g
m
E
S

一
辭
是
必
績
的
。
因
為
有
一
些
信
仰
會
因
為
其
與

真
正
的
道
德
的
不
相
容
性
而
被
排
除
，
而
另
外
一
些
叉
會
不
能
為
純
粹
理
性
所
接
受
。
但
是
，
康
德
排
拒
任

何
涉
及
一
些
宗
教
真
理
之
獨
特
無
二
之
天
敵
觀
念
，
乃
至
於
一
權
威
教
會
作
為
上
天
敵
示
之
監
管
者
與
鑑
定
詮

釋
者
等
觀
念
。
我
的
意
思
並
不
是
說
他
根
本
地
排
拒
建
基
於
聖
經
之
上
的
一
可
見
的
基
督
教
教
會
(
且
也
E
o

n
-
H且
在

g
n
E
R
S
-

，
因
為
康
德
並
不
如
此
。
而
可
見
的
教
會
對
康
德
來
說
只
不
過
是
普
遍
的
不
見
教
會
(

s
z
o
g
巳

E
i
m
F
σ戶
，o
n
z
z
g

這
理
想
典
範
的
一
近
似
表
現
而
已
，
所
謂
普
遍
的
不
可
見
教
會
，
乃
是
，
或

將
會
是
透
過
對
上
帝
之
道
德
性
的
事
幸
而
達
成
的
全
人
類
的
精
神
結
合
。

我
並
不
打
算
逐
一
討
論
康
德
對
基
督
宗
教
中
的
個
別
的
論
斷
如
何
理
解
@
。
但
是
，
或
許
值
得
一
提
，
他

有
一
很
強
烈
的
趨
向
，
要
如
實
地
剝
除
某
一
些
教
義
所
涉
及
的
歷
史
上
的
組
織
，
而
尋
求
一
能
移
切
合
他
底
哲

學
的
意
義
。
因
此
，
他
並
不
否
定
原
罪
(
。
江
∞
古
巴
巴
口
)
;
相
反
地
，
他
肯
定
原
罪
以
對
抗
那
些
想
像
認
為
人

類
自
然
地
是
完
美
的
論
調
。
但
是
歷
史
上
之
墮
落
和
承
襲
罪
業
等
觀
念
暗
示
了
人
類
有
基
於
自
私

(
m
O
R
-
-

。

5
)

而
無
祖
普
遍
地
行
動
這
一
種
基
本
性
癖
(
『
E
e
E
S
E
-

冒
名

g
m
x
己
這
一
想
法
，
這
一
種
性
癖
乃
一
經
驗

上
之
事
實
，
而
我
們
無
法
作
出
一
終
極
的
解
釋
，
雖
然
聖
經
以
圖
像
的
語
言
去
解
釋
它
。
就
是
這
樣
，
康
德
以

他
所
能
接
受
的
陳
述
方
式
肯
定
了
這
一
教
條
，
而
同
時
以
一
理
性
的
方
法
去
詮
釋
之
，
使
得
他
能
一
方
面
否
定

.455. 第T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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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宗
芯
片
。
g
m
E
E
)底
以
為
人
類
本
性
上
是
完
全
墮
落
敗
壞
的
這
一
極
端
主
張
，
而
男
一
方
面
又
能
料
正

以
人
類
本
性
上
很
自
然
地
為
完
美
的
一
種
樂
觀
論
調
。
這
一
種
耽
接
受
基
督
教
義
但
卻
要
為
其
內
容
作
一
理
性

之
處
理
之
傾
向
在
黑
格
爾
身
上
變
得
更
為
開
顯
了
。
而
黑
格
爾
透
過
有
理
據
地
辨
別
宗
教
與
哲
學
兩
種
思
維
芳

式
之
基
本
特
色
，
終
於
創
制
遠
較
康
德
之
理
論
為
深
奧
的
宗
教
哲
學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
康
德
對
宗
教
之
詮
釋
乃
是
道
德
論
的
和
理
性
的
。
但
同
時
，
這
一
說
法
可
以
是
誤

導
的
。
因
為
這
或
會
意
指
在
真
實
的
宗
教
之
內
容
中
(
如
康
德
所
理
解
者
)
，
每
一
種
我
們
一
般
喚
作
對
上
帝
之

虔
敬
的
成
素
都
是
缺
如
的
。
但
情
況
實
非
如
此
。
不
錯
，
康
德
對
密
契
主
義
(
自
〕
至
5
)
是
缺
少
同
情
的
;
但

是
我
們
已
經
顯
示
，
對
他
而
言
，
宗
教
乃
是
把
吾
人
之
義
務
視
如
神
的
命
令
一
般
(
最
低
限
度
意
指
說
，
此
等

義
務
之
實
現
將
要
胸
合
於
上
帝
底
神
聖
意
志
所
意
願
之
目
的
，
即
創
世
之
終
極
目
的
)
。
在
康
德
底
〈
遺
著

V

(
O
U
E司
。
閉
門
口B
Z
B
)
中
義
務
之
意
識
作
為
神
存
在
之
意
識
這
一
觀
念
呈
現
於
前
了
。
肯
定
地
，
我
們
很
難

猜
測
到
康
德
將
如
何
能
把
散
存
於
構
成
此
一
珊
書
的
筆
記
中
的
各
種
類
的
觀
念
作
系
統
綜
合
與
發
展
，
假
如
康

德
有
機
會
這
樣
做
的
話
。
但
是
，
君
來
，
道
德
律
則
作
為
一
引
向
對
上
帝
之
信
念
之
合
法
途
徑
這
一
觀
念
雖
然

一
直
並
未
被
觸
及
，
但
是
，
康
德
卻
傾
向
於
加
重
強
調
上
帝
之
內
在
性

G
B
B呂
g
g

乳
白
。
已
)
和
強
調
對

道
德
自
由
和
道
德
責
求
之
意
識
兮

t
E
H
g
g

∞
)
作
為
對
神
性
存
在

2
玄
口
。

-
u
B
m
O
D
O
0
)

的
意
識
。

西洋哲學史

十
二

我
想
，
我
們
不
能
否
定
，
康
德
底
倫
理
學
學
說
確
真
有
其
宏
大
的
一
面
。
他
不
妥
協
的
不
屈
不
撓
的
標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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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務
和
他
力
持
人
類
底
人
格
具
有
價
值
這
兩
點
確
是
值
得
吾
人
尊
敬
的
。
此
外
，
他
所
說
到
的
許
多
東
西
都
能

於
吾
人
之
道
德
意
識
中
引
起
真
確
的
回
響
。
因
此
，
無
論
不
同
種
族
的
人
可
以
有
如
何
差
異
的
道
德
信
念
，
但

是
當
談
到
道
德
意
識
，
有
一
共
通
之
特
色
，
是
我
們
堅
信
有
許
多
情
況
產
生
，
而
在
這
些
情
況
中
，
某
一
意
義

的
後
果

(
G
S
B
A
E
E
O也
是
不
相
應
的
，
即
是
，
無
論
後
果
變
成
怎
麼
樣
，
道
德
律
則
都
是
要
被
遵
守
的
。

如
果
我
們
真
的
有
任
何
道
德
信
念
的
話
，
則
用
我
們
日
常
的
語
言
說
，
我
們
都
感
覺
到
必
從
某
一
處
畫
下
界

線
，
即
使
我
們
並
不
自
同
一
地
方
畫
下
此
一
界
線
。
「
行
事
正
義
，
得
享
天
一
幅
」

(
2
E
E
m
H
Z
F
E
E

g
o
E
B
)
。
此
一
格
準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從
一
般
人
的
道
德
觀
點
去
了
解
。
再
者
，
康
德
正
確
地
指
出
了
道
德
律

則
之
普
遍
性
質
。
不
同
的
社
會
與
不
同
的
個
體
會
有
過
不
同
的
道
德
觀
念
這
一
事
實
並
不
能
否
定
如
是
的
道
德

判
斷
能
作
一
普
遍
之
要
求
。
當
我
說
我
應
該
造
這
個
或
那
個
時
，
我
最
低
限
度
意
涵
著
，
任
何
其
他
別
人
在
完

全
相
同
的
情
況
下
都
應
該
如
此
行
動
;
因
為
我
是
在
說
，
做
這
樣
的
一
件
事
是
正
確
的
。
即
使
有
人
接
納
倫
理

學
上
的
「
情
緒
」
理
論
勻
，o
B
E

言
。
這
岳
。
。
司
已R
V
-
2
)，
他
亦
必
須
為
道
德
判
斷
的
此
一
普
遍
要
求
留
一

餘
地
。
在
這
一
或
那
一
觀
點
下
，
「
我
應
該
實
行
這
行
動
」
這
一
個
宣
言
很
明
顯
地
與
「
我
喜
歡
橄
欖
」
這
一

宜
言
不
屬
於
同
一
類
別
，
即
使
有
論
者
認
為
前
者
只
為
一
情
緒
或
態
度
之
表
達
而
非
一
理
性
底
最
高
原
則
之
應

用
。
@

.457. 第十四章

同
時
，
即
使
康
德
的
倫
理
學
說
一
定
程
度
地
反
映
了
道
德
意
識
，
這
一
學
說
卻
是
可
引
起
嚴
重
爭
議
的
。

我
們
很
容
易
可
以
理
解
在
眾
多
批
評
者
中
黑
格
爾
(
目
。
∞O
C
如
何
可
就
形
式
主
義
(
『
R
B

且
Z
E
)
與
抽
象

性

(
5
E
S
E
E
m
)
兩
點
批
評
康
德
對
道
德
之
最
高
原
則
之
處
理
。
當
然
，
在
某
一
觀
點
下
，
自
「
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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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義
」
和
「
空
洞
性
」

(
O
E
M
U
H
E
O

間
的
〉
去
批
評
康
德
之
倫
理
學
說
是
有
一
些
偏
差
的
。
因
為
在
純
粹
倫
理
學

(
就
其
與
應
用
倫
理
學
有
別
而
言
)
中
，
康
德
之
職
責
本
郎
正
是
要
無
視
於
一
切
經
驗
給
與
之
「
質
料
」
而
只

去
確
定
道
德
判
斷
中
的
「
形
式
的
」
成
素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很
恰
當
地
間
，
此
一
形
式
的
成
素
除
了
是
形
式
主

義
的

Q
R
白
色
丘
吉
)
以
外
，
還
將
可
以
是
什
麼
呢
?
再
者
，
當
我
們
認
清
楚
無
上
律
令
雖
能
應
用
於
經
驗
中

被
給
與
之
質
料
內
容
上
，
但
卻
根
本
從
來
不
企
圖
成
為
透
過
單
純
的
分
析
演
釋
出
具
體
的
行
為
規
則
之
演
繹
前

提
的
時
候
，
則
把
無
上
律
令
指
為
空
洞
的
這
種
批
評
到
底
還
有
沒
有
意
義
呢
?
無
上
律
令
本
只
要
作
為
吾
人
底

主
觀
的
決
意
原
則
是
否
道
德
之
測
驗
或
判
準
，
而
不
是
要
作
為
一
具
體
的
道
德
準
則
之
分
析
性
的
推
論
演
繹
前

提
。
不
錯
;
但
是
問
題
卻
變
為
.• 

到
底
康
德
的
道
德
原
則
是
否
實
在
地
能
移
作
為
一
測
驗
或
判
準
?
我
們
曾
經

指
出
了
，
康
德
所
謂
吾
人
「
能
移
」
抑
「
不
能
移
」
意
願
吾
人
之
格
準
應
當
成
為
普
遍
律
則
，
就
理
解
上
即
有

一
定
之
困
難
。
而
或
許
這
一
困
難
之
關
鍵
真
的
與
無
上
律
令
之
抽
象
性
與
空
洞
性
有
一
定
關
連
。

有
一
些
哲
學
家
或
會
反
對
康
德
之
理
性
論
，
也
即
是
說
，
會
反
對
道
德
律
則
終
極
地
建
立
於
理
性
之
上
而

且
其
最
高
原
則
乃
由
理
性
所
頒
佈
這
一
觀
念
。
但
先
讓
我
們
假
定
康
德
以
道
德
律
則
係
由
理
性
所
頒
佈
這
一
觀

點
是
對
的
。
問
題
將
會
產
生
:
依
康
德
所
構
想
，
到
底
義
務
之
概
念
擁
有
一
絕
對
的
優
位
?
抑
著
之
概
念
是
更

基
本
，
而
義
務
之
概
念
只
隸
屬
於
其
下
?
然
而
，
撇
開
任
何
其
他
考
慮
，
第
二
種
理
論
似
較
能
合
理
地
提
供
一

解
釋
道
德
意
識
之
架
構
。
誠
然
，
所
以
表
現
為
功
利
主
義
(
例
如
邊
沁
)
因

O
E
E

目
的
倫
理
學
上
的
目
的
性
理

論
(
丘
。
已
。
"
古
巴S
O
R
E
C
必
備
受
指
責
為
把
特
定
的
道
德
判
斷
化
約
為
非
道
德
的

(
5
P
E
E
S
-
)經
驗

判
斷
，
因
而
以
抹
煞
道
德
問
題
的
方
式

(
Z
S
Z
m
g
g
m
z
n
t
ξ
3
)去解
釋
道
德
問
題
。
但
是
這
一
指
責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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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對
所
右
的
目
的
論
的
道
德
的
解
釋
都
能
生
殼
的
。
而
生
故
與
不
生
裁
之
問
題
，
似
乎
我
們
很
難
說
康
德
已

經
達
到
一
最
終
的
解
決
。

就
康
德
的
宗
教
哲
學
而
言
，
在
某
一
顯
著
的
方
面
，
他
是
受
到
敵
蒙
運
動
的
影
響
的
。
因
此
，
在
詮
釋
宗

教
意
識
時
，
康
德
過
於
輕
視
歷
史
上
的
宗
教
;
即
是
說
，
過
於
輕
觀
實
在
地
存
在
過
的
宗
教
。
日
後
，
黑
格
爾

乃
試
圖
彌
補
此
一
缺
陷
。
但
是
，
一
般
地
考
慮
，
康
德
的
宗
教
哲
學
很
明
顯
地
是
一
項
試
圖
調
和
牛
頓
物
理
世

界
(
也
帥
一
排
斥
自
由
的
、
由
因
果
律
所
駕
御
的
經
驗
賞
者
世
界
)
和
道
德
意
識
世
界
(
自
由
的
世
界
)
的
表

現
。
理
論
理
性
自
身
只
能
告
訴
我
們
，
它
不
能
指
出
自
由
之
概
念
為
不
可
能
，
也
不
能
指
出
一
超
經
驗
的
本
體

實
有
之
觀
念
為
不
可
能
。
道
德
律
則
這
一
概
念
，
透
過
其
與
自
由
觀
念
之
不
可
分
割
的
關
連
，
為
我
們
對
此
一

如
此
一
實
有
之
存
在
乃
至
對
吾
人
作
為
一
理
性
存
有
之
屬
於
此
一
實
有
，
提
供
了
一
實
踐
的
保
證
。
在
此
一
保

證
的
基
礎
上
，
就
實
踐
理
性
准
許
我
們
偎
定
本
體
賞
者
之
情
形
下
，
理
論
理
性
乃
可
以
嘗
試
思
想
本
體
實
有
。

但
是
，
就
我
們
所
能
君
到
而
言
，
只
有
上
帝
能
修
成
功
地
於
此
兩
界
域
中
達
成
一
終
極
的
調
和
。
因
此
，
假
如

實
踐
理
性
之
「
趣
向
」
應
該
彰
顯
，
而
道
德
律
則
(
最
低
限
度
地
以
暗
指
的
方
式
)
要
求
此
一
終
極
的
調
和
，

則
我
們
信
仰
上
帝
實
在
是
是
有
合
法
性
的
，
即
使
於
理
論
之
應
用
上
理
性
並
不
能
證
閉
上
帝
是
存
在
的
。

但
是
，
雖
然
我
們
有
權
利
轉
向
宗
教
而
自
上
帝
中
希
望
能
創
造
出
一
個
幸
福
合
比
例
地
因
應
於
德
性
的
這

一
種
事
態
，
但
是
很
明
顯
地
，
在
這
一
當
下
，
我
們
面
對
空
餘
下
來
的
一
自
然
必
然
性
領
域
之
間
的
相
對
並

立
。
就
理
性
告
訴
我
們
此
後
一
領
域
並
沒
有
邏
輯
上
之
不
可
能
性
而
言
，
我
們
可
以
說
這
兩
領
域
是
邏
輯
地
相

容
的
。
但
這
情
況
實
在
很
難
滿
足
哲
學
上
的
反
省
。
首
先
，
自
由
表
現
於
屬
於
經
驗
自
然
秩
序
的
行
動
之
上
。

.459.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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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心
靈
尋
求
在
兩
個
層
次
或
領
域
之
間
找
出
一
些
關
連
。
誠
然
，
我
們
或
許
不
能
找
到
一
客
觀
的
關
連
，
如
果

我
們
以
為
所
謂
找
出
關
連
是
理
論
地
證
閱
本
體
實
有
存
在
及
確
切
地
顯
示
經
驗
實
有
和
本
體
實
有
是
如
何
客
觀

地
關
連
著
的
話
。
但
最
低
限
度
我
們
可
以
尋
找
一
主
觀
之
關
連
，
而
這
即
是
說
，
在
心
靈
自
身
之
中
找
尋
自
依

於
自
然
原
則
的
思
維
方
式
至
於
依
於
自
由
原
則
的
思
維
方
式
之
過
渡
之
合
法
根
攘
。

然
而
，
要
探
討
康
德
如
何
處
理
這
一
問
題
，
我
們
要
轉
向
第
三
批
判
，
也
即
是
〈
判
斷
力
之
批
判V
。

西洋哲學史

附

註

@ 

在
這
一
章
的
徵
引
中
，

G

代
表
〈
道
德
形
上
學
探
本

V
(
G
B
Z
E
t吧
。
其
丘
岳

O
Z
E
O
均
由
也
泣
。
間
已

G
E
口
已
戶
。"g
∞
N
C
同

Z
O
H
名
叮
叮
巳F
n已
O
H
m
-泣
。
口
出

ZROE-

附
中
﹒
間
﹒
代
表
〈
實
踐
理
性
之
批
判V

(
n
Z
H
E
Z
O
。
『
M
H
H
m
R
E
m
-
悶
。
但
師
。P

阿
巴
巴
巴
們
已OH
可
B
E
E
C
H
H
O
口
〈
O
H
口
口
口

2
)

而

:::c 
o 

:::c f弋
色去

世. ^ 
昌純

處
A
F、
理
性
範
圍
內
之
崇
教
V
(
M
H
o
-
5
戶
。
口
4
『
叩
門
冒
戶
口
HVO 

-
u
。
白
白
a
m

。"、
悶
。
"
明
。
回M
H
H
。
口
0
.

版

之

。
此
三
種
著
述
分
別
見
於
普
魯
士
科
學
院
出

〈
康
德
全
集
〉
第
四
，
第
五
及
第
六
券
。
尾
隨
各
著
述
之
縮
寫
的
數
字
代
表
此
一
版
本
的
各
設
芹

。
在
白
﹒
和
軍
﹒
目
的
情
況
中
，
我
們
亦
同
特

戶
口
口
。
同
H
H
m
H
=
u

已
。
自
G
H
O口
N
O
口
已
。
口
已
。
m
m
o口
〈

O
H
m
Z
D
2
)

段
號
碼
或
頁
碼
(
如
呆
此
數
字
之
前
復
冠
以

M
U﹒
的
話
)

〉
-
u
σ。
立
的
問
m
E
d

吋
宮
。
口
山
、
。
叫
出

H
F
E
m一
書
的
譯
義
簡
稱
〉
σ
σ﹒
並
附
註
書
頁
數
)

一
情
況
中
，
相
應
的
引
述
可
參
見
叫
，-
Z
﹒
白
B
g
o

與
自
-
E
﹒
自
己
已
由
。
區
(
簡
稱
P
I
E
-
)

此
外
，
者
﹒
仍
代
表
普
魯
士
科
學
院
編
〈
康
德
全
集
V

，
看
﹒
夜
之
羅
馬
數
字
典
阿
刺
伯
數
字
分
別
代

引
述
吋
﹒
閃
﹒

。

在
M
N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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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
性
」

去
話
全
年
之
卷
數
與
頁
數
。

(
3宮
。
口
)
一
字
在
這
衷
必
須
廣
義
拖
了
解
，

一
，
如
首
兩
批
判
之
書
名
中
的
所
謂
「
理
性
」

@ 

。.. 
'。

一
般
。
而
不
能
狹
義
拖
了
解
為
間
接
推
理
之
能
力
。

可

凶
。-
u
〉
σ
σ
﹒

、』

。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H
Y

@ @ 

可
同
﹒

:;Z::I 

這
兩
字
之
間
意
義
上
之
分
別
稍
彼
特
會
論
及
。

也

@ 

凶

。

怕
。t
u。
…
〉
σ
σ.• 

'。
戶
。
戶
。

@ 

。
-
w序
言
。
可
﹒

〈
庸
德
全
無
V

，
建•• 

咕

咕

@ 

〈
「

〉
σ
σ.• 

。
N
斗
N
a

N
H、
出

u
∞
。
一

凶
，h
H。

〉
σ
σ

@ 

我
們
可
以
想
像
，
康
德
是
在
想
及
魔
鬼
撒
且
在
欺
騙
人
類
這
一
圖
車
。
此
一
格
言
亦
同
時
可
以
適
用
特

「
謊
言
之
父
」
(
岳o
p
哥
哥
。
『
口

2
)之
上
。

mGÞæ 
G 

序
言
M
M﹒

同
上
。

苟
同
﹒
間•• 

@ 

G 

序
言

H
M
U

@ 

。
序
言
。
.

@ 

G 
.• 

恥。

ω
∞
叫W
U〉
σ
σ•• 

'。
恥

。

斗
。u

〉
σ
σ•• 

'。
H
M濁
。

u
∞
叫W
E凶
。
。
一〉
σ
σ•• 

4‘ 
。

'。

凶
。N
U
〉
σ
σ.• 

'。
、4

。

h
M巾W
U
〉
σ
σ.• 

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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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種
說
法
當
然
可
以
是
誤
導
的
。
因
為
，
正
如
我
們
較
平
已
經
指
出
一
般
，
歸
根
結
底
而
言
，
只
有
一

個
理
性
。
雖
然
比
一
理
性
存
著
各
種
不
同
的
功
能
，
或
不
同
的
運
用
的
棋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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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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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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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
。
口
(
詳
見
書
目
〉

@ 

請
者
可
以
麥
克
(
例
如
說
)
們
-
n
-
F

我
並
非
要
意
指
說
倫
理
學
中
的
情
緒
主
義
的
一
些
較
進
步
的
理
論
的
一
些
捍
衛
者
並
不
考
慮
到
這
一
道
德

判
斷
之
特
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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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美
學
與
臣
的
論

第
+
五
章

康
德

西洋哲學史

判
斷
力
的
中
介
功
能
|
|
l
優
美
之
分
析
|
|
壯
美
之
分
析
|
|
純
粹
品
其
判
斷
之

推
述
1
l

美
衛
與
天
才
|
|
品
其
性
判
斷
力
之
辨
證
|
|
優
美
作
為
道
德
善
之
象
徵

|
|
l
目
的
性
判
斷
力
|
|
目
的
論
與
機
械
論
!
|
|
物
性
神
學
與
道
德
神
亭
。

-國‘
上
一
章
末
後
我
們
提
到
了
最
低
限
度
在
心
靈
方
面
，
需
要
有
一
關
連
原
則
去
連
結
自
然
必
然
性
骨
界
與
自

由
世
界
。
康
德
在
他
底
〈
判
斷
力
批
判
V

的
導
言
中
提
到
此
一
需
要
@
。
自
然
或
感
性
實
有
這
概
念
之
領
域
與

自
由
或
超
感
性
實
有
這
概
念
之
領
域
之
間
，
存
在
這
樣
一
種
鴻
溝
，
使
得
我
們
無
法
透
過
理
性
之
理
論
性
應
用

自
第
一
個
領
域
過
渡
到
第
三
個
領
域
去
。
因
此
，
似
乎
，
我
們
涉
足
於
兩
個
分
離
的
世
界
之
中
，
其
中
的
一
個

不
可
能
影
響
男
一
個
。
然
而
，
自
由
之
世
界
必
鎮
要
影
響
自
然
世
界
，
倘
若
實
踐
理
性
之
原
則
需
要
於
行
動
中

被
實
現
出
來
的
話
。
因
此
，
必
讀
可
能
以
一
特
定
的
方
式
去
構
想
自
然
，
俾
使
最
低
限
度
在
此
自
然
世
界
中
，

獲
致
依
於
自
由
律
則
之
目
的
之
可
能
性
是
容
許
的
。
相
應
地
，
必
須
有
一
些
基
礎
或
統
一
原
則
「
使
得
依
一
個

世
界
之
原
則
立
思
想
方
式
，
至
於
依
另
一
世
界
之
原
則
之
思
想
方
式
之
過
渡
，
成
為
可
能
」
@
。
換
言
之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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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是
在
找
尋
康
德
所
謂
自
然
哲
學
的
理
論
性
哲
學
興
建
基
於
自
由
概
念
之
上
的
實
踐
的
鼓
道
德
哲
學
之
間
的
一

項
關
聯
。
而
康
德
於
一
對
判
斷
力
之
批
判
之
中
發
見
了
此
一
關
聯
，
因
此
，
這
一
批
判
乃
是
「
把
哲
學
的
兩
個

部
分
結
合
成
為
一
個
整
體
的
一
個
工
具
」
。
@

要
解
釋
康
德
要
尋
找
這
一
聯
繫
時
為
何
要
轉
向
對
判
斷
力
之
研
究
，
則
我
們
必
須
觀
察
他
對
心
靈
底
能
力

(
3
t
S
E
R
F
S
E
o
m
R
岳
。
旦
旦
)
之
理
論
。
於
〈
判
斷
力
批
判
V
@
底
導
言
之
末
後
，
康
德
分
辨
出

心
靈
的
三
種
能
力
@
。
它
們
是
認
知
能
力
一
般
、
樂
與
不
樂
之
感
受
和
意
欲
能
力
。
這
立
刻
顯
示
了
，
感
受
於

某
一
意
義
下
作
為
中
介
地
連
結
了
認
知
與
意
欲
。
然
後
，
康
德
叉
分
辨
了
三
種
特
殊
之
認
知
能
力
，
即
「
理
解

」

(
J
N
O
B
E
D
a
)

、
「
判
斷
力
」
(
d
H
H
O
-
-
m

宵
且
門
)
與
「
理
性
」
(
〈O
E
Z
D
2
)。
而
這
暗
示
了
，
判
斷
力
某

一
意
義
地
作
為
中
介
以
連
結
理
解
和
理
性
，
而
且
判
斷
力
和
感
受
有
某
一
種
關
係
。

在
〈
純
粹
理
性
之
批
判
V
中
，
我
們
曾
考
慮
了
理
解
之
先
驗
範
疇
和
原
則
，
它
們
施
行
「
建
構
性
」
之

功
能

(
g
z
m
H
E
E
-
S
E
口
。
丘
。
口
)
而
使
自
然
的
或
對
象
的
知
識
為
可
能
。
我
們
亦
曾
考
慮
了
純
粹
理
性
之
觀

念
底
思
辨
能
力
，
此
一
能
力
不
行
使
一
建
構
的
功
能
而
行
使
一
「
軌
約
的
」
功
能
。
在
〈
實
踐
理
性
之
批

判
V
中
，
我
們
復
指
出
了
，
在
實
踐
的
應
用
中
，
純
粹
理
性
有
其
先
驗
的
，
能
為
意
欲
立
法
的
原
則
@
。

因
此
，
剩
下
來
的
問
題
乃
是
，
到
底
這
個
康
德
認
為
能
中
介
地
聯
繫
理
解
與
理
性
的
判
斷
力
本
身
是
否
有
其

自
己
的
先
驗
原
則
。
若
然
，
則
我
們
復
叉
要
追
間
，
這
些
原
則
到
底
在
行
使
一
建
構
性
的
抑
或
軌
約
性
的

功
能
!
特
別
地
，
它
們
會
不
會
為
感
受
提
供
先
驗
之
規
則
;
也
即
是
說
，
會
不
會
為
樂
與
不
樂
之
感
受
能

力
提
供
先
驗
之
規
則
?
若
然
的
話
，
則
我
們
便
有
一
很
妥
善
而
整
齊
的
形
格
了
。
理
解
為
現
象
實
有
先
驗

.467.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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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立
法
，
以
使
得
自
然
之
理
論
性
知
識
可
能
。
而
純
粹
理
性
，
在
其
實
踐
應
用
中
，
對
意
欲
而
立
法
。
而

判
斷
力
則
為
如
實
地
作
為
認
知
與
意
欲
之
中
介
的
感
受
立
法
，
且
有
如
判
斷
力
自
身
為
理
解
與
理
性
之
中
介
一

般
。

西洋哲學史

因
此
，
以
批
判
哲
學
之
術
語
表
述
，
我
們
可
以
把
問
題
如
下
表
達
，
俾
使
三
大
批
判
書
底
目
的
之
相
近
處

能
鮮
明
被
顯
示
來

•• 

判
斷
能
力
有
沒
有
其
屬
於
自
己
的
先
驗
原
則
呢
?
若
然
的
話
，
它
們
底
功
能
及
應
用
場
所

是
什
麼
呢
?
此
外
，
如
果
判
斷
能
力
就
其
先
驗
原
則
而
言
是
關
連
於
感
受
，
正
類
比
於
理
解
之
關
連
於
認
知
與

及
理
性
(
之
實
踐
應
用
)
之
關
連
於
意
欲
的
話
，
我
們
可
以
君
到
〈
判
斷
力
批
判
V

構
成
了
批
判
哲
學
的
一
個

必
要
部
分
，
而
並
非
純
然
只
為
一
可
有
可
無
之
附
錄
。

但
是
康
德
在
這
場
合
中
所
謂
判
斷
力
到
底
是
什
麼
一
回
事
?
康
德
告
訴
我
們.. 

「
判
斷
能
力
一
般
乃
是

把
特
殊
者
構
想
為
包
涵
於
普
遍
者
之
中
之
能
力
。
」
@
但
是
我
們
必
賓
區
別
決
定
性
和
反
省
性
判
斷
力
。
「
倘

若
普
遍
者
(
規
律
、
原
則
、
律
則
)
是
被
給
與
的
，
則
把
特
殊
者
收
攝
於
其
下
的
那
個
判
斷
力
是
決
定
性
的
，

這
一
樣
為
真
確
，
即
使
它
作
為
超
驗
判
斷
力
先
驗
地
提
供
一
些
只
依
攘
之
才
能
收
攝
於
普
遍
者
的
條
件
。
假
若

只
有
特
殊
者
是
被
給
與
，
使
得
判
斷
力
要
為
之
找
出
普
遍
者
，
則
此
判
斷
力
只
是
反
省
性
的
。
」
@

在
考
慮
八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時
，
我
們
君
到
了
有
康
德
所
謂
的
理
解
的
先
驗
範
疇
和
原
則
，
這
些
範
疇
和

原
則
是
於
能
力
結
構
中
終
極
地
被
給
與
的
。
而
判
斷
力
只
純
粹
地
把
一
些
特
殊
者
收
攝
於
這
些
「
普
通
共
相
」

(
Z
E
S
H
E
-
m
)

之
下
，
如
收
攝
於
一
些
先
驗
被
給
與
的
東
西
之
下
。
這
是
決
定
性
判
斷
力
的
一
個
例
子
。
但
是

顯
然
有
許
多
普
遍
律
則
不
是
被
給
與
，
而
是
有
待
發
現
的
。
例
如
物
理
學
之
經
驗
律
則
並
非
先
驗
地
被
給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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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但
是
它
們
也
不
好
像
特
殊
者
一
般
地
後
驗
地
被
給
興
。
倒
如
，
我
們
先
驗
地
知
道
所
有
現
象
皆
為
因
果
系

列
之
成
員
;
但
是
我
們
並
不
先
驗
地
知
道
特
殊
的
因
果
律
則
。
它
們
卻
也
不
是
作
為
經
驗
對
象
一
般
地
後
驗
地

給
與
於
我
們
。
我
們
當
要
發
見
我
們
把
特
殊
者
收
攝
於
其
下
的
普
遍
經
驗
律
則
。
這
即
是
反
省
性
判
斷
力
之
工

作
，
因
此
，
其
功
能
並
不
純
然
只
是
收
攝
性
的
;
因
為
，
如
康
德
所
昔
日
，
它
要
找
出
特
殊
者
可
以
收
攝
其
下
的

普
遍
共
相
。
而
我
們
這
襄
所
關
心
的
，
正
就
是
此
一
反
省
性
判
斷
力
。

最
低
限
度
依
我
們
的
觀
點
君
，
經
驗
律
則
是
偶
然
的
。
但
是
科
學
家
經
常
試
圖
把
較
特
殊
的
收
攝
於
較
普

遍
的
之
下
。
他
不
會
不
試
圖
於
經
驗
律
則
之
間
建
立
一
些
關
係
而
只
讓
它
們
們
無
關
連
地
並
列
著
。
他
致
力
於

建
立
一
互
為
關
連
的
律
則
的
系
統
。
而
這
創
意
指
，
在
他
底
探
究
中
，
他
被
自
然
作
為
一
知
性
之
整
體
這
一
概

念
所
引
導
。
科
學
底
先
驗
原
則
是
建
基
於
吾
人
之
理
解
中
的
。
然
而
，
「
那
些
特
殊
的
經
驗
律
則

...••. 

必
須
被

考
慮.....• 

宛
如
它
Z
S
)
一
個
非
屬
於
我
們
的
理
解
把
它
們
給
與
我
們
之
認
知
能
力
，
使
得
一
依
攘
於
自
然

之
特
殊
律
則
之
經
驗
系
統
成
為
可
能
。
」
@
康
德
補
充
說
他
並
不
試
圖
意
涵
科
學
家
必
領
假
定
上
帝
之
存
在
。

他
所
指
者
，
乃
是
科
學
家
假
定
了
如
是
的
一
自
然
之
統
一
性
，
一
種
假
使
自
然
乃
一
神
性
思
維
之
產
品
的
話
才

能
獲
得
的
統
→
性
，
也
即
是
說
，
假
使
此
一
自
然
乃
一
適
合
於
吾
人
之
認
知
能
力
之
知
性
系
統
。
在
這
里
，
上

帝
之
觀
念
只
純
然
以
其
軌
約
功
能
被
運
用
。
而
康
德
之
論
點
只
純
粹
是
這
樣
的

•• 

一
切
科
學
探
究
乃
於
最
低
限

度
的
隱
涵
的
偎
定
所
引
導
，
此
一
假
定
即
是
自
然
作
為
一
知
性
統
一
性
。
反
省
性
判
斷
力
部
依
循
此
一
原
則
前

進
。
它
是
一
先
驗
的
原
則
，
是
指
它
並
不
自
經
驗
導
生
，
而
是
一
切
科
學
探
究
之
假
設
。
但
是
它
不
是
右
若
超

驗
分
析
中
所
論
及
的
原
則
之
為
先
驗
這
一
意
義
之
先
驗
。
換
言
之
，
它
並
非
一
經
驗
對
之
能
被
給
與
之
必
然
條

.469.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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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它
只
是
一
能
引
導
吾
人
對
經
驗
對
象
作
研
究
之
一
必
然
的
敵
導
原
則
Q
S
E
E
H
U
H古巴
1
0
)
。

那
一
依
其
律
則
植
基
於
一
超
人
類
的
理
智
惑
靈
、
卻
適
合
於
人
類
之
認
知
能
力
，
由
此
而
被
統
一
的
那
自

然
之
概
念
，
即
是
自
然
底
目
的
性
這
一
概
念
。
「
透
過
這
一
概
念
，
自
然
乃
被
表
象
為
宛
如
一
理
智
包
涵
了
自

然
底
經
驗
律
則
之
雜
多
之
統
一
性
底
基
礎
。
自
然
之
目
的
性
因
此
乃
是
一
特
殊
的
先
驗
概
念
，
其
終
極
根
源
在

於
反
省
性
判
斷
能
力
。
」
@
康
德
認
為
自
然
底
目
的
性
之
原
則
乃
是
判
斷
能
力
的
一
個
超
驗
原
則
。
它
是
超
驗

的
，
因
為
它
關
涉
了
經
驗
知
識
一
般
的
可
能
對
象
，
而
其
自
身
並
不
建
基
於
經
驗
之
觀
察
之
上
。
依
康
德
，
它

底
超
驗
性
質
將
更
明
顯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它
所
引
發
出
來
的
判
斷
格
準
的
話
。
康
德
舉
了
一
些
例
子
，
包
括
「

自
然
採
取
最
鍾
的
途
徑
」
Q
S
M
M
m
E
目
。

E
8
)
，
「
自
然
不
作
跳
躍
」
G
Z
g
E
E
E
E
S
E
H
S
這
例
子
。

@
這
些
格
準
並
不
是
一
些
經
驗
之
概
括
判
斷
兮
自

M
U
E
S
H
M
W
O
D
O
H
m
H
E
N
E
E
E
)
;

它
們
是
一
些
指
導
吾
人
探
討

自
然
的
先
驗
規
則
或
格
準
。
而
它
們
建
基
於
自
然
目
的
性
這
先
驗
原
則
之
上
，
也
即
是
說
，
建
基
於
後
者
就
其

經
驗
律
則
之
終
極
統
一
性
對
吾
人
之
認
知
能
力
底
適
應
之
上
。

判
斷
力
的
這
一
先
驗
原
則
之
有
放
性
是
主
觀
的
而
非
客
觀
的
。
用
康
德
的
術
語
表
達
，
它
並
不
對
自
然
自

身
而
言
有
所
規
定
或
為
自
然
自
身
立
法
。
它
並
不
是
對
象
之
為
對
象
底
必
然
條
件
這
一
意
義
之
建
構
原
則
。
它

並
不
表
示
於
一
存
有
學
的
意
義
下
有
一
自
然
之
目
的
性
這
一
命
題
。
我
們
不
能
先
驗
地
自
這
一
原
則
導
出
於
自

然
中
真
的
有
終
極
原
因
在
運
作
。
它
只
為
反
省
性
判
斷
力
立
法
，
囑
附
之
把
自
然
視
若
一
有
目
的
之
全
體
，
一

適
應
於
吾
人
之
認
知
能
力
之
全
體
。
而
如
果
我
們
說
這
原
則
使
自
然
可
能
，
我
們
郎
意
指
就
其
經
驗
律
則
而

言
，
它
使
對
自
然
之
經
驗
知
識
可
能
，
並
非
說
它
有
如
範
疇
和
理
解
原
則
使
自
然
可
能
這
一
個
意
義
地
使
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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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
。
當
然
，
在
一
實
在
的
意
義
下
，
此
一
原
則
是
極
驗
上
可
被
證
實
的
。
但
在
其
自
身
，
它
是
先
驗
的
，
不

是
作
為
一
觀
察
之
結
果
;
而
作
為
一
先
驗
之
原
則
，
它
不
是
被
親
為
已
給
與
的
對
象
自
身
之
必
然
條
件
，
而
是

在
探
討
此
等
對
象
時
反
省
性
判
斷
力
之
運
用
之
必
然
條
件
。
因
此
，
康
德
實
在
並
不
在
宣
揚
謂
自
然
中
有
終
極

原
因
在
運
作
這
一
形
上
學
論
斷
。
他
只
在
說
，
因
為
反
省
性
判
斷
力
是
有
如
它
這
樣
的
話
，
所
有
涉
及
自
然
之

經
驗
探
討
自
開
始
即
要
把
自
然
視
為
宛
如
它
包
含
著
一
經
驗
律
則
系
統
，
而
這
些
經
驗
律
則
是
透
過
它
們
於
我

們
以
外
的
、
卻
是
適
合
於
我
們
底
認
知
能
力
的
理
智
之
這
一
共
同
基
礎
而
被
統
一
的
。

誠
然
，
我
們
不
能
把
自
然
觀
為
有
目
的
而
不
把
目
的
性
歸
諸
於
自
然
。
康
德
是
清
楚
察
覺
到
這
一
點
的
。

「
但
是
在
自
然
之
特
殊
律
則
中
表
現
之
自
然
之
秩
序
，
在
此
一
超
越
吾
人
之
理
解
能
力
的
最
低
限
度
為
可
能
類

別
與
分
殊
性
中
所
表
現
之
自
然
秩
序
，
事
實
上
是
適
合
於
吾
人
之
認
知
能
力
的
，
這
就
我
們
能
剖
析
者
而
言
，

是
一
偶
然
的
事
實
。
而
此
一
秩
序
之
發
現
乃
是
理
解
的
工
作
，
一
項
因
應
於
理
解
之
必
然
目
的
而
實
行
的
工

作
，
這
即
是
，
自
然
原
則
底
統
一
化
。
而
判
斷
能
力
必
讀
把
這
一
目
的
歸
諸
自
然
，
因
為
理
解
在
這
一
方
面
不

能
為
自
然
指
定
任
何
律
則
。
」
@
然
而
，
把
目
的
性
先
驗
地
歸
諸
於
自
然
並
不
會
構
成
對
自
然
自
身
而
作
的
一

先
驗
的
獨
斷
;
它
是
就
吾
人
之
知
識
之
一
項
貢
獻
。
換
言
之
，
判
斷
力
之
先
驗
原
則
，
正
如
己
多
次
提
及
，
乃

是
一
敵
導
性
原
則
。
如
果
我
們
於
我
們
底
經
驗
探
討
中
發
覺
自
然
與
這
一
原
則
胞
合
的
話
，
則
就
我
們
所
能
知

者
而
言
，
這
只
是
一
純
然
的
偶
然
之
事
實
。
而
它
〔
自
然
〕
之
必
讀
間
合
便
乃
是
一
先
驗
之
假
設
，
一
判
斷
力

的
一
個
敵
導
原
則
。

現
在
，
自
然
目
的
性
可
以
以
兩
種
形
式
被
表
象
。
首
先
，
一
被
給
與
之
經
驗
對
象
之
目
的
性
可
被
表
象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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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象
之
形
式
與
認
知
能
力
之
符
合
，
然
而
，
這
並
不
涉
及
為
求
對
象
之
知
識
作
決
定
之
觀
點
下
之
形
式
與
概
念

之
關
係
。
對
象
之
形
式
被
認
為
是
來
自
對
象
底
表
象
之
快
樂
之
基
礎
。
而
當
我
們
判
斷
某
一
表
象
必
然
地
由
這

一
或
那
一
快
樂
作
為
後
果
而
伴
隨
的
話
，
則
那
一
表
象
應
當
是
對
所
有
的
人
言
都
是
可
喜
的
〈
不
單
正
對
於
當

下
在
這
襄
感
覺
某
一
對
象
之
形
式
的
那
一
特
殊
主
體
而
言
)
，
我
們
乃
有
一
品
美
性
判
斷
(
自
己
F
E
Z
Y
S


E
S
H
)
。
其
對
象
被
稱
為
優
美
9
0
2
丘
吉
戶
)
。
而
自
伴
隨
象
妻
之
快
樂
為
基
礎
而
作
的
普
遍
判
斷
能
力
則
被

稱
為
品
美
能
力

Q
S
S
)

其
次
，
一
被
給
與
之
經
驗
對
象
之
目
的
性
亦
可
被
表
象
為
「
其
形
式
與
事
物
本
身
的
可
能
性
之
符
合
，
依

攘
於
一
先
於
其
形
式
且
包
含
了
其
形
式
之
基
隨
之
概
念
」
。
@
換
言
之
，
那
事
物
被
表
象
，
是
依
攘
其
形
式
，

作
為
滿
全
自
然
的
一
目
的
。
而
當
我
們
判
斷
事
情
為
如
此
時
，
我
們
乃
有
一
目
的
性
判
斷
力
(
在g
E

∞
古
巴

它
已
開B
B
G

因
此
，
一
八
判
斷
力
之
批
判V
得
同
時
注
重
晶
美
性
與
目
的
性
判
斷
力
，
並
在
它
們
之
間
作
嚴
格
的
分
別
。

前
若
是
純
然
地
為
主
觀
的
，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在
這
→
種
判
斷
力
沒
有
普
遍
要
求
(
事
實
上
是
有
此
要
求
的
)

而
只
表
示
這
一
判
斷
是
涉
及
對
象
之
形
式
(
無
論
是
一
自
然
對
象
抑
一
藝
術
品
)
與
認
知
能
力
之
間
的
一
種
符

合
，
而
這
些
認
知
能
力
處
於
由
對
象
之
表
象
所
引
生
的
感
情
之
上
，
而
示
關
涉
任
何
概
念
。
因
此
，
康
德
可
以

說
，
那
一
美
感
地
判
斷
的
能
力
乃
是
「
一
特
殊
的
，
依
於
規
則
而
判
斷
事
情
之
能
力
，
而
非
一
依
攘
於
概
念
的

能
力
」
。
@
然
而
，
目
的
性
批
斷
力
乃
是
客
觀
的
，
意
即
指
這
一
目
的
性
判
斷
力
之
為
客
觀
乃
指
它
能
判
斷
一

被
給
與
的
對
象
滿
全
了
一
構
想
中
的
自
然
目
的
。
而
不
是
指
它
乃
主
體
中
一
些
感
情
之
基
礎
。
而
康
德
告
訴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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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說
，
作
這
樣
的
一
些
判
斷
之
能
力
「
不
是
一
特
殊
的
能
力
，
但
只
是
作
一
般
的
反
省
性
判
斷
力
。
」
@

最
後
，
反
省
性
判
斷
力
底
先
驗
的
、
軌
約
的
自
然
目
的
性
概
念
，
充
當
了
一
方
面
的
自
然
概
念
之
領
域
與

另
一
方
面
的
自
由
概
念
之
領
域
之
聯
繫
。
因
為
，
雖
然
它
儷
未
如
範
疇
與
理
解
之
原
則
一
般
地
建
構
自
然
，
也

未
如
純
粹
實
踐
理
性
之
先
驗
原
則
一
般
為
行
動
立
法
，
但
它
使
得
我
們
把
自
然
構
想
為
不
完
全
外
在
地
孤
立
於

其
目
的
的
實
現
以
外
。
藝
術
作
品
乃
價
值
本
體
界
的
一
現
象
的
表
現
;
而
對
這
些
作
品
之
品
美
性
欣
賞
所
能
使

我
們
君
到
的
自
然
對
象
中
的
美
，
復
使
我
們
親
自
然
本
身
為
與
康
德
有
時
講
的
所
謂
「
超
感
性
底
基
」
@
相
同

的
本
體
實
有
宮
。
但
自
自
且
B

巴
拉
巴
之
一
現
象
之
顯
示
。
而
在
目
的
性
判
斷
力
中
表
達
出
來
的
自
然
目
的
性

概
念
，
使
得
我
們
能
構
想
自
然
之
目
的
實
現
與
自
然
之
律
則
相
諧
合
這
一
可
能
性
。

康
德
有
時
候
把
問
題
如
此
陳
示
。
對
理
解
底
先
驗
原
則
之
研
究
，
顯
示
出
我
們
把
自
然
作
為
一
現
象
去
認

知
。
而
同
時
，
這
意
涵
著
一
本
體
實
有
或
「
超
感
性
質
有
」
。
然
而
，
理
解
完
全
無
法
決
定
後
者
。
當
我
們
於

第
一
批
判
中
考
察
本
體
與
現
象
之
概
念
時
，
我
們
曾
君
到
，
本
體
一
辭
必
讀
自
消
極
意
義
被
了
解
。
透
過
其
判

定
自
然
之
先
驗
原
則
，
判
斷
力
引
導
我
們
去
觀
「
超
感
性
底
基
」
中
之
本
體
實
有
(
無
論
在
我
們
之
中
或
在
我

們
之
外
)
為
可
藉
著
知
性
能
力
而
被
決
定
的
。
因
為
它
表
象
自
然
為
本
體
實
有
的
一
現
象
表
述
。
而
理
性
藉
著

其
先
驗
的
實
踐
律
則
決
定
了
本
體
實
有
，
給
我
們
顯
示
出
我
們
如
何
可
以
想
像
它
。
「
而
因
此
判
斷
能
力
使
自

自
然
概
念
底
領
域
到
自
由
概
念
底
領
域
間
之
過
渡
為
可
能
。
」
@

這
一
節
中
，
我
們
已
處
理
了
康
德
於
〈
判
斷
力
之
批
判
V

導
言
中
所
揭
示
之
主
要
思
路
。
第
三
批
判
之
正

文
大
分
為
兩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處
理
品
美
性
判
斷
力
，
而
第
二
部
分
則
處
理
目
的
性
判
斷
力
。
當
然
，
第
三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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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之
主
要
內
容
是
在
這
兩
部
分
中
的
。
但
一
旦
我
們
轉
向
康
德
底
處
理
之
細
節
中
(
例
如
，
品
美
性
判
斷
力
)
，

我
們
便
很
容
易
孤
立
地
把
這
些
投
節
視
為
康
德
之
美
學
理
論
，
宛
倒
它
是
康
德
底
哲
學
中
的
一
個
割
離
的
部

分
。
為
了
這
個
蟑
螂
故
，
我
覺
得
我
們
不
妨
詳
細
反
省
一
下
康
德
之
全
盤
思
路
。
無
論
這
思
路
是
多
麼
博
雜
，
它

將
幫
助
我
們
君
清
楚
對
康
德
來
說
，
第
三
批
判
乃
其
系
統
的
一
個
總
合
部
分
，
而
不
是
只
純
然
地
為
兩
部
處
理

自
身
有
意
義
的
專
題
論
著
之
結
合
，
宛
似
它
對
與
康
德
首
兩
批
判
書
毫
無
內
在
關
連
一
樣
。

西洋哲學史

、國-‘-隨
著
英
國
人
談
美
學
的
習
慣
用
法
，
康
德
把
宜
稱
一
事
物
為
美
的
判
斷
稱
為
晶
美
之
判
斷

(
H
E
Y
S
B
'

。
因
阱
。
『g
m
5
.
a
g
G
B
C
V
B
S
E
R
E
H
)

。
「
品
味
」
一
字
立
刻
暗
示
了
主
體
性
;
而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了
，

在
康
德
觀
點
干
，
此
一
判
斷
之
基
礎
是
主
觀
的
。
也
即
是
說
，
想
像
力
把
→
表
象
關
連
於
主
體
自
身
，
剖
開
連

於
快
樂
與
痛
苦
之
感
受
之
上
。
我
們
把
→
事
物
判
斷
為
美
或
醜
之
基
礎
在
於
吾
人
之
感
受
能
力

(
3
3
峙
。
『

『
g
-
z
m
)如
何
被
一
對
象
之
表
象
影
響
。
以
現
代
的
語
言
表
達
，
我
們
可
以
說
，
對
康
德
而
言
品
美
判
斷
乃
是

一
情
緒
性
命
題
兮
目
。
已
品
質
品
。
m
X
E
口
)
，
其
所
表
達
的
是
感
受
而
非
概
念
知
識
。
正
如
康
德
所
言
，
對
一
建

築
物
底
概
念
知
識
是
一
回
事
，
能
欣
賞
此
一
建
築
物
之
美
卻
是
另
外
一
回
事
。

然
而
，
雖
然
晶
美
性
判
斷
之
基
礎
是
主
觀
的
，
我
們
所
說
的
其
實
興
顯
地
是
一
些
關
於
事
物
的
東
西
，
即

此
一
事
物
是
美
的
。
此
一
宣
稱
之
基
礎
在
於
感
受
;
而
當
我
說
一
對
象
是
美
的
時
快
，
我
並
不
是
純
然
地
只
表

達
→
些
我
底
私
人
的
感
受
而
已
。
因
為
如
此
一
宣
稱
將
是
一
經
驗
上
能
被
徵
實
(
最
低
限
度
於
原
則
上
)
的
心



康德付:美學與目的論

理
上
的
判
斷
。
這
將
不
會
是
一
個
晶
美
性
判
斷
本
身
。
後
者
只
當
我
宣
稱
一
事
物
為
美
時
方
能
產
生
。
因
此
，

乃
有
必
須
要
有
一
美
的
分
析
(
〉
E
S
E
-
n
a
o
m
m
c
E
B

口
)
，
即
使
美
不
能
在
不
關
涉
於
把
一
對
象
判
斷
為
美

這
一
主
觀
判
斷
基
礎
的
情
況
下
被
了
解
為
一
對
象
之
客
觀
性
質
。

康
德
底
「
美
之
分
析
」
是
他
所
謂
的
品
美
判
斷
四
「
形
態
」
之
研
究
。
或
許
很
奇
特
地
，
此
四
形
態
是
真

判
斷
的
四
個
邏
輯
形
式
相
關
連
，
即
質
、
量
、
關
係
與
樣
態
四
項
。
我
說
「
或
許
很
奇
特
地
」
，
因
為
晶
美
判

斷
自
身
並
非
一
邏
輯
判
斷
，
雖
然
依
康
德
而
言
品
美
判
斷
涉
及
其
與
理
解
之
關
聯
。
然
而
，
對
晶
美
判
斷
的
每

一
形
態
之
探
討
歸
結
為
美
的
一
局
部
性
定
義
。
如
實
地
，
我
們
被
給
與
了
「
美
」
這
一
語
辭
的
四
種
五
補
的
疏

釋
。
而
撇
開
了
這
四
種
形
態
與
判
斷
之
四
種
邏
輯
形
式
之
關
係
而
言
，
康
德
就
這
些
一
課
題
所
作
的
討
論
在
其
自

身
即
有
一
定
的
興
趣
和
意
義
。

自
「
質
」
的
觀
點
考
察
晶
美
判
斷
，
將
把
我
們
引
導
於
如
下
的
對
美
的
定
義
。
「
晶
美
乃
是
透
過
一
完
全

沒
有
趣
味
〔
利
益
〕
的
滿
足
或
不
滿
足
，
而
對
一
對
象
作
判
斷
或
表
象
此
一
對
象
之
能
力
。
」
@
當
康
德
說
品

美
欣
賞
是
「
完
全
沒
有
趣
味
」
時
，
當
然
康
德
並
不
意
謂
所
欣
賞
之
對
象
為
很
令
人
煩
悶
:
他
指
的
是
，
它
是

思
維
性
的
。
以
品
美
理
論
的
術
語
表
達
，
品
美
判
斷
意
涵
著
•• 

一
被
稱
為
美
之
對
象
並
不
涉
及
意
欲
(
也
即
不

涉
及
意
欲
能
力
)
而
能
引
起
滿
足
。
我
們
只
賓
舉
一
簡
單
的
例
子
即
足
以
說
明
康
德
之
用
意
。
假
定
我
在
注
親

一
水
果
之
油
畫
並
說
它
是
美
的
。
如
果
我
意
指
假
如
水
果
是
真
的
則
我
會
喜
歡
吃
它
，
則
我
把
這
水
果
關
係
於

意
欲
，
則
我
之
判
斷
將
不
是
嚴
格
意
義
的
品
美
判
斷
;
而
我
可
能
是
在
誤
用
「
美
」
一
宇
。
一
品
美
之
判
斷
意

涵
著
，
一
事
物
之
形
式
之
為
可
悅
(
可
滿
足
)
正
只
作
為
一
思
維
之
對
象
，
而
與
意
欲
無
任
何
關
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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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區
別
了
可
恆
的

2
2
〉
a
s
o
r
g
o
-岳O
H
M
-
g
m
m
E
)

、
美
的
(
包m
m

∞
。v
g
p
岳
o
g
m
c
己
已
)

與
善
的

(
a
E
G
g
s
-岳
。
∞
。
。
已
)
，
表
徵
著
表
象
與
樂
與
苦
之
感
受
所
能
產
生
的
三
種
關
係
。
可
悅
的
是
那

能
滿
足
性
好
與
欲
望
的
，
動
物
和
人
類
都
有
這
樣
的
一
種
經
驗
。
善
的
乃
是
景
仰
之
對
象
:
它
是
客
觀
的
尊
嚴

價
值
之
所
歸
趨
之
處
所
。
它
關
係
著
一
切
理
性
存
有
，
也
包
括
了
一
些
不
是
人
類
的
理
性
存
有
(
如
果
有
這
樣

的
存
有
的
話
)
。
美
的
乃
是
不
涉
及
任
何
性
好
或
欲
望
的
，
單
純
地
愉
悅
的
。
它
只
被
理
性
存
有
所
經
歷
，

卻
不
是
被
所
看
理
性
存
者
所
經
驗
到
。
這
即
是
說
，
它
涉
及
感
官
知
覺
，
也
因
此
只
關
涉
那
些
具
有
肉
身
(

Z
E
2
)
的
理
性
存
有
。

此
外
，
依
康
德
之
見
，
晶
美
性
判
斷
是
無
視
於
存
在
的
。
以
上
面
舉
出
的
簡
單
例
子
而
言
，
如
我
把
畫
中

的
水
果
關
係
於
我
底
意
欲
，
則
我
便
有
興
趣
於
其
存
在
，
也
即
是
說
，
我
希
望
這
水
果
是
真
實
的
，
俾
使
我
能

享
用
之
。
但
是
如
果
我
美
感
地
思
維
(
觀
賞
〉
它
的
話
，
則
此
一
水
果
乃
一
表
象
之
水
果
而
非
一
存
在
，
且
可

享
用
之
水
果
這
一
事
實
是
不
關
痛
癢
的
。

最
後
，
康
德
指
出
了
，
當
他
說
品
美
性
判
斷
為
完
全
地
沒
有
興
趣
時
，
他
並
不
是
說
它
不
可
能
，
或
它
不

應
該
由
一
些
興
趣
相
與
伴
隨
。
在
社
畫
中
，
人
類
肯
定
地
有
興
趣
於
把
他
們
於
美
感
經
驗
中
感
受
到
之
愉
悅
予

以
傳
播
。
而
康
德
稱
之
為
美
之
經
驗
興
趣
。
但
是
，
雖
然
興
趣
可
以
與
品
美
判
斷
相
與
伴
隨
或
相
結
合
，
然
而

興
趣
自
身
卻
不
是
其
決
定
基
礎
。
就
其
自
身
而
言
，
此
一
判
斷
是
沒
有
興
趣
的
。

在
轉
向
於
依
攘
「
量
」
而
探
討
晶
美
性
判
斷
時
，
我
們
發
覺
康
德
把
美
定
義
為
「
那
沒
有
一
概
念
，
而
普

遍
地
愉
銳
的
」
@
。
而
我
們
可
以
分
別
地
考
察
這
兩
個
特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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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肘:美學與目的論

美
為
一
完
全
沒
有
興
趣
之
滿
是
之
對
象
這
一
個
上
面
已
經
確
立
了
的
事
實
，
意
涵
著
美
是
一
普
遍
的
滿
足

之
對
象
，
或
應
該
是
一
普
遍
的
滿
足
之
對
象
。
骰
定
我
意
識
到
一
給
與
之
塑
像
為
美
的
這
一
判
斷
為
完
全
沒
有

興
趣
的
。
這
即
是
說
，
我
意
識
到
，
我
底
判
斷
永
不
建
基
於
任
何
屬
於
我
之
私
人
條
件
之
上
。
在
宜
佈
我
之
判

斷
時
，
如
康
德
所
說
我
是
「
自
由
」
的
，
我
一
方
面
既
不
是
被
欲
望
所
驅
使
，
另
一
方
面
也
不
是
由
道
德
律
令

所
制
約
@
。
因
此
，
我
乃
相
信
我
有
理
由
把
一
些
我
所
經
驗
到
的
類
似
的
滿
足
感
歸
諸
其
他
人
;
因
此
一
種
滿

足
並
不
是
建
立
在
我
底
私
人
的
性
好
之
滿
足
之
上
的
。
因
此
相
應
地
，
我
談
及
一
隨
像
宛
如
美
是
它
的
一
個
客

觀
的
性
質
一
般
。

因
此
，
就
普
遍
性
而
言
，
康
德
區
別
了
涉
及
可
悅
者
的
判
斷
和
涉
及
美
的
判
斷
。
如
果
我
說
橄
欖
的
味
道

為
可
悅
，
則
我
隨
時
會
預
計
他
人
會
說
:
「
骷
或
會
覺
得
它
是
可
悅
，
但
我
覺
得
它
是
可
惜
」
。
因
為
我
承

認
我
之
判
斷
純
基
於
一
些
個
人
的
或
私
人
的
感
受
或
品
味
，
而
關
於
個
人
嗜
好
是
不
能
爭
議
的
，
必
讀
各
行
其

是
。
而
如
果
我
說
某
一
藝
術
品
為
美
，
則
依
康
德
，
我
是
秘
而
不
宣
地
要
求
說
它
對
所
有
人
而
言
都
是
美
的
。

這
即
是
說
，
我
要
求
該
判
斷
為
並
不
建
立
於
純
然
為
個
人
的
感
受
上
，
而
是
建
立
於
一
些
我
或
可
同
時
歸
諸
他

人
或
能
要
求
他
人
也
具
備
的
感
受
之
上
。
因
此
，
我
們
必
讀
區
別
作
為
一
術
語
的
康
德
的
所
謂
品
美
判
斷
，
與

我
們
一
敵
情
況
下
用
到
的
所
謂
品
味
的
判
斷
。
在
作
第
一
種
判
斷
時
，
我
們
要
求
一
普
遍
有
教
性
，
而
在
第
二

種
情
況
下
則
否
。
而
只
有
第
一
種
判
斷
才
涉
及
「
美
」
的
問
題
。

很
自
然
的
，
康
德
並
非
意
指
當
某
人
把
一
塑
像
喚
為
美
時
，
他
事
實
上
必
然
地
相
信
所
有
其
他
人
都
把
它

判
斷
為
美
。
他
意
指
，
當
一
人
作
這
判
斷
時
，
則
他
要
求
其
他
人
也
應
當
承
認
這
塑
像
之
美
。
因
為
，
由
於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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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到
他
之
判
斷
是
如
上
面
所
謂
的
「
自
由
」
的
，
他
或
把
一
類
似
於
他
自
己
所
有
之
滿
足
感
歸
諸
他
人
，
讀
要

求
他
人
應
該
經
驗
此
一
滿
足
感
。

這
是
什
麼
樣
的
一
種
要
求
呢
?
我
們
不
能
邏
輯
地
為
他
人
證
明
一
對
象
為
美
。
因
為
我
們
於
一
品
美
判
斷

中
所
作
的
普
遍
有
教
性
之
要
求
並
不
與
認
知
能
力
有
任
何
關
涉
，
而
只
關
涉
於
每
一
主
體
底
樂
與
苦
之
感
受

力
。
以
康
德
的
術
語
君
，
這
一
判
斷
並
不
建
基
於
任
何
概
念
之
上.• 

它
只
建
立
於
感
受
之
上
。
因
此
，
我
們
不

能
透
過
任
何
邏
輯
上
之
爭
辯
程
序
，
以
使
我
們
對
這
判
斷
之
普
遍
有
截
住
之
要
求
得
以
肯
定
。
我
們
只
能
說
服

他
人
一
一
冉
地
且
更
細
緻
地
觀
察
該
對
象
，
而
且
相
信
他
們
之
感
受
終
於
將
表
達
自
身
，
而
它
們
將
與
我
們
之
判

斷
相
胞
合
。
當
我
作
判
斷
時
，
我
如
此
地
相
信
我
以
一
普
遍
的
言
辭
說
話
，
而
且
我
們
要
求
他
人
之
首
肯
;
但

是
他
們
只
基
於
他
們
自
己
的
感
受
才
會
作
出
這
一
肯
定
，
而
不
是
基
於
任
何
我
們
所
徵
引
的
概
念
。
「
現
在
我

們
可
以
見
到
，
在
晶
美
的
判
斷
中
，
沒
有
東
西
被
設
定
，
除
了
就
不
涉
及
概
念
之
干
擾
之
滿
足
而
言
的
這
一
個

普
遍
聲
音
之
外
。
」
@
我
們
可
以
把
注
意
力
轉
移
到
隨
意
多
的
該
對
象
的
各
種
形
態
之
上
以
說
服
別
人
該
對
象

是
美
的
。
但
是
，
那
一
肯
定
(
倘
若
它
終
於
產
生
的
話
)
乃
是
某
一
種
滿
足
的
結
果
，
而
這
一
種
滿
足
是
由
感

受
而
得
的
，
而
並
不
是
建
立
於
概
念
之
上
的
。

但
是
，
康
德
所
談
到
的
所
謂
滿
足

(
m
O
H
U
E
丘
吉
口
)
或
愉
悅
(
1
g
m
Z
H
S到底
是
什
麼
?
他
告
訴
我
們

還
不
是
情
緒

(
0目
。

"
Z
P
伺
S
F
E
口
"
)
，
情
緒
乃
是
「
一
種
感
覺
，
在
這
感
覺
中
，
愉
悅
只
透
過
一
暫
時
的

壓
抑
與
一
隨
之
而
起
的
更
強
烈
的
生
命
力
之
流
出
而
產
生
」
@
。
這
意
義
之
情
緒
較
切
合
於
壯
美
(
昇
華
、

E
E
g
o
-
耳

Z
Z

口
)
之
經
驗
，
而
不
切
合
於
優
美
之
經
驗
。
但
是
，
指
出
作
為
品
美
判
斷
之
決
定
基
礎
的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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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感
或
熾
悅
之
狀
態
不
是
情
緒
，
並
不
就
解
釋
了
它
是
什
麼
。
而
我
們
可
以
用
這
一
形
式
發
悶
。
康
德
所
說
的

所
謂
滿
足
或
愉
悅
之
對
象
為
何
?
因
為
假
如
我
們
知
道
什
麼
使
它
興
起
，
假
使
我
們
知
道
所
滿
足
者
為
何
，
則

我
們
將
可
以
知
道
他
到
底
在
談
論
那
一
種
滿
足
或
愉
悅
。

要
回
答
這
一
問
題
，
我
們
當
要
轉
向
康
德
底
晶
美
判
斷
的
第
三
形
態
之
研
究
之
上
去
，
也
即
與
關
係
範
疇

相
對
應
的
一
形
態
。
他
對
這
第
三
個
形
態
之
討
論
總
結
於
如
下
一
定
義
之
中
。
「
優
美
乃
是
一
對
象
底
目
的
性

之
形
式
，
只
要
它
於
沒
有
表
象
任
何
一
目
的
的
情
況
下
被
知
覺
的
話
。
」
@
但
由
於
這
一
定
義
之
意
涵
並
不
是

當
下
立
即
可
以
閱
白
的
，
我
們
乃
得
要
稍
作
解
釋
。

基
本
的
觀
念
其
實
並
不
難
掌
撞
。
當
我
們
提
觀
一
花
朵
，
比
方
說
，
一
朵
玫
瑰
時
，
我
們
或
會
有
一
感

受
，
以
為
這
是
所
謂
的
正
好
，
我
們
或
會
有
一
感
受
以
為
其
形
式
共
現
了
一
目
的
。
而
同
時
，
我
們
並
不
給
我

們
自
己
象
表
任
何
可
於
玫
瑰
中
具
現
的
目
的
。
這
並
不
單
血
是
說
，
如
果
某
人
問
我
玫
瑰
當
中
共
現
了
什
麼
樣

的
目
的
時
，
我
便
會
無
法
為
它
作
一
清
楚
的
描
述
:
我
們
並
不
構
想
或
為
我
們
自
己
表
象
任
何
目
的
。
然
而
，

某
一
意
義
下
，
我
仍
不
涉
及
概
念
地
感
受
到
一
目
的
具
存
於
那
一
朵
玫
瑰
當
中
。
事
情
或
許
可
以
如
此
地
表

達
。
此
中
有
→
意
義
之
感
覺
(
的
呂
詣
。
『
目g
E

口
也
;
但
對
所
意
會
〔
之
內
容
〕
而
言
，
卻
沒
有
概
念
上
之

表
象
。誠

然
，
可
以
有
一
伴
隨
美
感
經
驗
的
目
的
性
概
念
。
但
是
，
倘
若
一
晶
美
判
斷
假
定
了
一
目
的
之
概
念
的

話
，
則
康
德
不
會
容
許
此
一
晶
美
判
斷
能
被
稱
為
「
純
粹
」
的
。
他
區
別
了
所
謂
自
由
的
美
和
所
謂
的
「
附

著
」
的
美
。
假
如
我
們
判
斷
一
花
朵
為
美
，
很
可
能
我
們
沒
有
得
到
在
花
中
的
目
的
性
之
概
念
。
後
者
的
美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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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被
稱
為
自
由
;
而
吾
人
之
品
美
判
斷
則
被
稱
為
純
粹
。
但
當
我
們
判
斷
一
建
築
物
(
假
如
一
教
堂
)
為
美
的

時
帳
，
我
們
或
可
能
有
一
目
的
的
概
念
，
而
這
一
同
樣
的
概
念
是
於
建
築
物
中
獲
得
，
且
完
美
地
具
存
於
建
築

物
中
。
後
者
之
美
乃
是
一
附
著
的
美
，
而
吾
人
之
判
斷
乃
是
不
純
粹
的
，
也
即
是
一
說
，
它
不
單
只
是
一
滿
足
愉

位
感
受
之
表
達
而
己
，
而
涉
及
了
一
概
念
性
成
素
。
一
品
美
判
斷
是
純
粹
的
，
只
當
作
此
判
斷
的
那
一
位
格

(
人
〉
並
沒
有
一
目
的
的
概
念
，
叉
或
即
使
他
有
如
此
一
概
念
，
但
當
他
作
判
斷
的
時
帳
，
他
抽
離
於
此
概
念

之
外
。康

德
堅
持
這
一
點
，
因
為
他
希
望
保
持
品
美
判
斷
之
特
殊
且
獨
一
無
二
的
特
性
。
如
果
品
美
判
斷
涉
及
一

客
觀
目
的
性
之
概
念
(
完
美
性
概
念
)
，
它
便
將
是
「
一
認
知
性
判
斷
，
有
如
一
些
事
物
被
判
斷
為
善
一
樣
」

@
但
是
，
事
實
上
，
品
美
判
斷
之
決
定
基
礎
根
本
上
不
是
一
概
念
，
而
因
此
它
不
可
能
是
一
確
定
的
目
的
之
概

念
。
「
一
判
斷
被
稱
為
品
羹
性
的
，
正
是
因
為
其
決
定
基
礎
不
是
一
概
念
，
而
是
心
靈
能
力
之
間
底
遊
戲
之
和

諧
之
感
受
(
內
感
之
感
受
)
，
只
要
它
可
於
感
受
中
被
感
覺
到
的
話
。
」
@
康
德
承
認
吾
人
能
移
構
成
也
的
確

構
成
了
美
的
標
準
，
而
且
也
承
認
了
，
在
人
類
之
情
況
中
，
我
們
構
成
了
一
美
的
理
想
典
範
，
而
此
一
理
想
同

時
是
道
德
觀
念
的
一
個
可
見
的
表
達

(
n
i
m
-
E
O
O
M
M
M
H
O
B
-

。
口
)
。
但
是
他
堅
持
說
，
「
依
循
於
這
樣
的
一
個

標
準
的
判
斷
永
遠
不
可
以
是
純
粹
地
為
品
美
性
的
，
而
且
，
依
循
於
一
品
吏
的
理
想
典
範
而
作
的
判
斷
並
不
只
單

純
地
是
一
品
美
性
之
判
斷
」
。
@

美
的
第
四
個
局
部
定
義
，
是
導
生
於
主
體
對
於
對
象
之
滿
足
之
樣
態
所
作
之
考
慮
的
，
這
定
義
為
•• 

「
那

優
美
的
，
是
那
於
沒
有
概
念
而
被
肯
定
為
一
必
然
的
滿
足
底
對
象
者
。
」
@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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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一
必
然
性
並
不
是
一
理
論
上
的
客
觀
必
然
性
。
若
然
的
話
，
則
我
將
要
先
驗
地
知
道
每
一
他
人
都
會
同

意
我
之
品
美
判
斷
。
而
事
情
肯
定
不
是
這
樣
的
。
我
為
我
的
判
斷
要
求
普
遍
有
放
性
;
但
是
我
不
知
道
它
事
實

上
將
會
如
此
被
接
受
。
這
一
必
然
性
也
不
是
一
實
踐
上
之
必
然
性
;
即
是
說
，
不
是
一
告
訴
我
們
該
如
何
行
動

的
客
觀
律
則
之
結
果
。
這
一
必
然
性
乃
康
德
所
謂
的
一
「
範
例
性
」
的
必
然
性
;
「
即
是
，
所
有
人
對
一
判
斷

作
肯
定
之
必
然
性
，
此
一
判
斷
可
被
視
作
為
無
法
陳
述
的
一
普
遍
規
律
之
一
範
例
。
」
@
當
我
說
一
些
事
物
為

優
美
時
，
我
要
求
所
有
其
他
人
都
應
該
把
它
描
述
為
優
美
;
而
此
一
要
求
假
定
了
一
普
遍
的
原
則
，
而
上
述
判

斷
只
是
此
一
普
遍
原
則
之
範
例
。
但
是
，
此
一
原
則
不
可
能
是
一
邏
輯
的
原
則
。
因
此
，
它
必
領
被
現
為
→
「

共
感
」
(
g
B
B
S
S
B
P
G
O
B
o
g
m
E
D
)
，
但
是
這
不
是
我
們
一
股
用
法
下
的
所
謂
常
識
。
因
為
後
者
透
過

概
念
與
原
則
作
判
斷
，
無
論
它
們
是
怎
樣
不
明
顯
地
被
表
象
。
晶
美
意
義
下
的
所
謂
共
感
，
指
涉
著
「
吾
人
底

認
知
能
力
之
自
由
運
作
所
產
生
的
後
果
」
@
在
作
一
晶
晶
吏
的
判
斷
時
，
我
們
偎
定
某
一
種
相
類
似
的
滿
足
感
，

將
會
於
所
有
感
覺
到
有
關
對
象
的
人
底
認
知
能
力
之
交
五
運
作
中
產
生
。

我
們
有
什
麼
權
利
去
偎
定
此
一
共
感
呢
?
我
們
不
能
證
明
其
存
在
;
但
是
，
它
乃
是
作
為
晶
美
判
斷
底
可

溝
通
性
的
必
要
條
件
而
被
假
定
的
。
依
康
德
，
判
斷
以
及
與
之
相
伴
隨
之
信
念
必
讀
接
受
普
遍
可
溝
通
性
。
但

是
品
美
判
斷
不
能
以
概
念
及
不
能
透
過
一
普
遍
的
邏
輯
律
則
而
有
所
溝
通
。
因
此
，
「
共
感
」
乃
是
其
可
溝
通

性
之
必
然
條
件
。
而
這
正
即
是
我
們
要
假
定
此
一
「
共
感
L
之
原
因
。

→
般
地
說
，
我
們
要
知
道
，
在
其
「
優
美
的
分
析
」
中
，
康
德
並
不
是
要
提
供
一
些
規
則
或
指
出
一
些
竅

門
去
助
成
品
美
的
教
育
或
培
養
。
在
〈
判
斷
力
之
批
判
V

一
書
的
前
言
中
，
他
現
晰
地
否
定
任
何
類
似
的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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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
他
主
要
是
要
探
討
品
美
判
斷
的
本
質
。
要
探
討
此
判
斷
中
的
一
些
先
驗
的
成
素
;
也
即
是
，
要
探
討
其
普

遍
的
且
必
然
的
特
質
。
在
他
底
討
論
的
過
程
中
，
很
興
顯
地
，
康
德
注
目
於
一
些
值
得
考
慮
的
觀
念
(
無
論
我

們
接
受
它
們
與
否
)
。
品
美
判
斷
之
「
無
興
趣
性
」
它
在
皂
白g
g
E
g
m
)及
沒
有
任
何
目
的
概
念
之
目
的
性

觀
念
乃
是
討
論
之
要
點
。
但
是
，
基
本
的
問
題
大
概
是
，
當
我
們
說
品
美
判
斷
表
達
感
受
時
，
我
們
是
否
指
感

受
乃
是
純
粹
品
美
判
斷
之
唯
一
決
定
基
礎
，
抑
或
感
受
在
某
一
意
義
下
是
一
種
認
知
性
的
判
斷
。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
康
德
對
這
一
問
題
之
處
理
是
過
分
主
觀
，
並
且
認
為
品
美
判
斷
事
實
上
的
確
表
達
了
一
種
他
並
不
容
許
的

客
觀
知
識
的
話
，
則
當
然
，
我
們
必
氯
準
備
要
說
明
這
是
什
麼
樣
的
一
種
知
識
。
倘
若
我
們
不
能
如
此
傲
，
則

最
低
限
度
我
們
有
一
確
切
的
理
由
去
構
想
康
德
的
處
理
基
本
上
是
正
確
的
。
但
就
這
一
問
題
之
決
定
而
言
，
讀

者
必
領
自
己
思
考
。

西洋哲學史

一-
一

柏
克

(
E
B
g
a
因
口
井
0
)底
〈
對
吾
人
壯
美
與
優
美
觀
念
之
根
源
之
哲
學
探
究

(
3
u
a
)
V一
書
被
康

德
觀
為
當
時
為
﹒
止
有
關
此
一
課
題
的
最
重
要
著
述
。
但
雖
然
康
德
跟
隨
柏
克
區
別
了
優
美
與
壯
素
，
@
他
把
英

國
作
家
之
處
理
視
為
「
純
然
經
驗
的
」
與
「
生
理
學
的
」

e
s
m
E
Z恆
的
巴
)
@
'
並
認
為
，
當
下
需
要
的
是

對
晶
美
判
斷
作
一
「
超
驗
的
剖
析
」
。
我
們
在
觀
察
了
康
德
有
關
對
優
美
之
批
判
這
三
忠
義
下
的
品
美
判
斷
之

後
，
我
們
現
在
便
要
轉
向
於
「
壯
美
」
之
分
析
了
。
但
是
，
我
建
議
我
們
以
一
較
為
粗
略
的
方
式
去
處
理
這
一

題
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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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美
(
兮
的
切
C
V
E
0
)與
壯
美

(
H
F
o
m
Z
E
g
o
-

已
但
叩
開
岳
忌
。
口0
)
有
一
些
共
同
特
色
。
例
如
，
二
者

都
能
引
起
愉
悅
;
而
以
某
事
物
為
壯
美
之
判
斷
一
如
以
某
事
物
為
優
美
之
判
斷
一
樣
﹒
並
不
假
定
一
決
定
性
之

概
念
。
但
是
同
時
，
優
美
與
壯
美
之
間
亦
有
一
定
之
分
別
。
例
如
:
前
者
是
與
質
而
不
是
與
量
聯
想
在
一
起
，

而
後
者
則
是
與
量
而
不
是
與
質
聯
想
在
一
起
。
我
們
已
君
見
，
自
然
之
美
是
涉
及
一
對
象
之
形
式
的
，
而
形
式

涵
蘊
了
限
制
。
然
而
，
壯
美
之
經
驗
是
聯
帶
著
無
形
式
這
性
質
，
即
是
聯
帶
著
限
制
之
缺
如
，
且
此
一
限
制

之
缺
如
性
是
與
整
合
性

(
Z
E古
巴
一
起
被
表
象
的
。
(
因
此
，
我
們
把
浪
濤
鞠
湧
的
海
佯
底
鉅
大
壯
潤
的
氣

魄
，
感
受
為
無
限
制
，
但
是
限
制
之
缺
如
亦
被
表
象
為
一
整
全
體
。
)
一
逼
使
康
德
能
移
把
優
美
聯
想
於
理
解
，

而
把
壯
美
聯
想
於
理
性
。
正
如
我
們
已
君
到
，
優
美
這
一
品
美
經
驗
並
不
建
立
於
任
何
確
定
的
概
念
上
。
但
無

論
如
何
它
涉
及
了
〔
心
靈
底
〕
能
力
之
交
五
運
作
(
戶
口
芯
片
1
3
)
;
在
這
一
情
況
中
，
涉
及
了
想
像
力
和
理

解
。
優
美
作
為
確
定
的
，
被
感
受
為
適
合
於
想
像
力
，
而
想
像
力
就
某
一
給
與
之
直
覺
而
言
，
是
被
視
為
與
理

解
這
一
概
念
之
能
力
相
協
調
。
然
而
，
壯
美
卻
施
暴
於
想
像
力
;
如
實
地
使
想
像
力
震
撼
。
而
它
便
被
表
象
為

與
理
佳
作
為
不
決
定
的
整
全
性
觀
念
之
能
力
相
協
調
。
而
壯
美
在
比
例
中
因
其
涉
及
限
制
之
缺
如
，
是
不
適
合

於
想
像
力
之
表
象
能
力
;
也
即
是
說
，
壯
美
超
過
且
震
撼
了
想
像
力
。
而
就
此
一
限
界
之
缺
如
與
關
連
著
整
全

性
而
言
，
壯
美
可
如
康
德
所
陳
述
一
般
，
被
親
為
理
性
底
一
不
確
定
的
觀
念
之
「
陳
示
」
。
另
外
一
項
分
別

是
，
優
美
所
產
生
之
愉
位
可
被
描
述
為
於
寧
靜
之
觀
賞
中
延
長
的
正
面
的
歡
樂
，
而
壯
美
所
產
生
的
不
是
正
面

之
歡
樂
，
而
是
驚
訝
與
畏
懼
。
而
壯
美
之
經
驗
以
上
一
節
所
暗
示
之
方
式
與
情
緒
聯
想
在
一
起
，
即
是
，
作
為

一
暫
時
之
抑
制
與
一
隨
後
生
命
力
之
更
強
有
力
的
流
露
。
最
後
，
優
美
的
雖
與
有
魅
力
的
有
異
，
但
卻
可
與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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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連
繫
。
但
是
魅
力

(
n
E
H
F
m
g
N
)與
壯
美
卻
是
互
不
相
容
的
。

如
上
述
，
壯
美
被
經
驗
為
施
暴
於
想
像
力
及
與
表
象
能
力
失
調
，
自
遣
一
事
實
或
這
一
假
定
之
事
實
康
德

引
出
結
論
說
，
自
然
對
象
之
被
稱
為
壯
美
其
實
並
不
很
恰
當
。
因
為
這
一
用
詞
代
表
一
肯
定
。
而
我
們
如
何
可

能
說
我
們
肯
定
一
些
被
我
們
某
一
意
義
地
經
驗
為
對
我
們
為
有
敵
意
的
事
物
呢
?
「
因
此
，
那
廣
潤
的
怒
海
不

能
被
稱
為
壯
美
，
其
景
象
是
可
怖
的
;
而
如
果
我
們
之
心
靈
在
當
我
們
注
靚
怒
海
時
被
調
適
於
一
感
觸
，
而
此

一
感
觸
自
身
是
壯
美
的
時
候
，
則
其
實
，
我
們
之
心
靈
必
早
已
充
斥
著
許
多
各
種
的
觀
念
，
而
且
我
們
必
定
已

離
開
了
感
性
〔
的
領
域
〕
，
而
被
刺
激
而
運
作
於
一
些
涵
蘊
著
一
較
高
層
次
的
目
的
性
的
觀
念
之
中
o

」
@
有

許
多
自
然
對
象
可
以
很
恰
當
地
被
稱
為
優
美
的
。
但
嚴
格
地
說
，
壯
美
是
屬
於
吾
人
之
感
受
或
感
觸
領
域
的
，

而
不
是
屬
於
引
起
這
些
感
受
之
對
象
。

康
德
區
別
了
數
學
性
壯
美
與
動
力
性
壯
美
，
這
靚
乎
想
像
力
把
壯
美
經
驗
中
所
涉
及
之
心
靈
活
動
關
保
於

認
知
能
力
抑
或
關
係
於
意
欲
能
力
而
定
。
數
學
性
壯
美
(
自E
E
B
E
E
m
-
Z
V
出
自
0
)乃
被
稱
為
「
那
絕
對
地

偉
大
者
」
@
或
「
那
與
之
相
較
之
下
，
一
切
皆
為
渺
小
者
」
@
。
在
眾
多
例
子
中
，
康
德
提
到
了
羅
馬
的
聖
伯

多
祿
大
教
堂
(
叩
門-
F
S
H
-
m
)
。
至
於
動
力
性
壯
美
(
身
S
E
E
m
-
m
z
σ出
自
0
)
，
例
如
，
當
我
們
而
對
著
自
然

底
可
怖
的
物
理
力
量
，
而
卻
同
時
於
我
們
底
心
靈
與
理
性
中
發
現
一
種
相
對
於
此
一
自
然
力
量
之
優
越
感
時
，

我
們
便
有
壯
美
之
經
驗
。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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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康
德
，
純
粹
的
品
美
判
斷
(
也
師
是
有
關
自
然
對
象
之
美
之
判
斷
)
有
待
一
推
述
‘
郎
一
合
理
化
程
序
。

品
美
判
斷
先
驗
地
要
求
，
在
表
象
→
給
與
之
對
象
時
，
所
有
人
都
應
該
感
受
到
那
一
獨
特
的
愉
位
感
(
產
生
自

想
像
力
與
理
解
之
交
五
運
作
)
，
這
一
愉
悅
感
乃
是
判
斷
之
決
定
基
礎
。
由
於
這
判
斷
乃
是
一
特
殊
的
主
體
所

作
之
特
殊
判
斷
，
其
決
定
基
礎
也
是
主
觀
的
(
並
非
→
事
物
之
客
觀
認
知
)
，
則
這
判
斷
如
何
能
合
法
地
宣
稱

其
為
普
遍
有
教
呢
?
我
們
不
能
以
邏
輯
證
闊
的
方
法
得
此
合
法
性
，
也
不
能
訴
諸
事
實
上
之
普
遍
承
認
。
因
為

姑
勿
論
人
們
之
晶
美
判
斷
並
不
經
常
都
胞
合
這
一
事
實
，
普
遍
肯
定
之
要
求
或
宣
稱
是
先
驗
地
作
出
的
。
這
是

如
是
的
這
一
判
斷
之
特
色
，
因
此
它
是
獨
立
於
經
驗
事
實
之
外
的
，
無
論
經
驗
中
該
判
斷
普
遍
被
接
受
與
否
。

因
此
，
這
一
合
理
化
程
序
既
不
能
以
→
邏
輯
的
演
繹
方
法
，
亦
不
能
以
一
經
驗
之
歸
納
方
法
推
行
，
以
求
確
立

這
判
斷
的
要
求
普
遍
有
截
住
之
真
理
。

康
德
處
理
這
問
題
的
方
法
是
指
出
這
普
遍
肯
定
得
以
合
理
化
之
條
件
。
如
果
品
美
判
斷
只
純
粹
地
建
立
在

主
觀
的
基
礎
之
上
，
即
是
說
，
只
純
梓
地
建
立
在
想
像
力
與
理
解
就
→
給
與
表
象
之
交
五
運
作
而
生
之
愉
位
感

(
快
樂
)
與
痛
苦
之
上
，
且
如
果
我
們
有
權
利
去
骰
定
所
有
人
都
有
類
似
的
認
知
能
力
和
這
些
能
力
之
間
之
關

係
都
是
類
似
的
，
則
我
們
就
晶
美
判
斷
所
要
求
的
普
遍
有
截
住
便
獲
得
合
理
化
。
然
而
判
斷
的
確
基
於
純
粹

主
觀
之
基
礎
。
而
表
象
與
知
識
一
般
之
可
溝
通
性
准
許
我
們
去
假
定
所
有
人
有
作
判
斷
之
相
似
的
主
觀
條
件
。

因
此
，
上
述
有
關
普
遍
肯
定
一
要
求
乃
得
合
理
化
。

.485. 第十五章



第六卷 .486.

我
認
為
，
此
一
推
述
@
並
不
為
我
們
帶
來
進
展
。
康
德
告
訴
我
們
，
在
有
關
自
然
底
壯
美
的
情
況
下
，
並

不
需
要
作
任
何
推
述
。
因
為
自
然
底
壯
美
之
被
稱
為
壯
美
就
不
很
恰
當
。
壯
美
指
涉
於
吾
人
之
感
受
而
不
指
涉

於
產
生
這
些
感
受
之
自
然
現
象
。
然
而
，
在
純
粹
的
品
美
判
斷
中
，
一
推
述
卻
是
需
要
的
;
因
為
我
們
就
一
對

象
之
形
式
作
出
了
對
此
一
對
象
之
斷
言
，
而
此
一
斷
言
涉
及
一
先
驗
的
普
遍
有
教
性
之
要
求
。
而
如
要
忠
於
批

判
哲
學
之
全
面
計
畫
，
則
為
如
此
一
判
斷
作
一
推
述
是
必
要
的
。
但
是
，
推
述
的
過
程
所
具
體
地
顯
示
出
來
的

只
是
，
普
遍
有
敷
性
之
要
求
可
獲
准
許
，
如
果
我
們
能
合
理
地
假
定
所
有
人
底
判
斷
之
主
觀
條
件
為
相
類
似
的

話
;
而
可
溝
通
性
使
這
假
設
合
理
化
。
或
許
這
正
配
合
了
批
判
哲
學
的
一
般
構
想
，
只
要
被
視
為
一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的
晶
美
判
斷
之
可
能
性
指
向
於
主
體
方
面
之
條
件
。
但
是
，
我
們
或
許
會
期
待
多
了
解
對
象
一
芳
面
之
條

件
。
誠
然
，
品
美
判
斷
之
決
定
基
礎
，
依
康
德
來
說
，
是
主
觀
的
。
但
正
如
我
們
已
君
到
，
康
德
容
許
對
象
被

恰
當
地
稱
為
優
美
，
而
自
然
只
能
不
恰
當
地
被
稱
為
壯
美
。

西洋哲學史

五到
這
真
為
丘
，
我
們
省
察
了
自
然
對
象
之
優
美
。
@
現
在
我
們
必
讀
轉
向
藝
術
這
一
課
題
了
。
藝
術
一

般
「
與
自
然
之
分
別
正
好
是
作
為
(
英
文
自

m
w
g
駒
，
德
文
斗
昌
，
拉
丁
文

2
8
8
)
與
作
用
或
運
作
(
英

文
巴
巴
囡
"
。
月
8

月
旦
品
，
德
文
固
自
已

O
E

皂
白
者
戶

H
W
O口
，
拉
丁
文
品
。

8
)
之
分
別
;
而
就
產
品

或
結
果
而
言
，
正
是
作
品
(
英
文
詞
。
品
，
德
文
者
。
品
，
拉
丁
文
。
可
5
)
與
教
果
(
英
文

R
E
O
阱
，
德
丈

者
可
宮
口
駒
，
拉
丁
文
。
『22
5
)
之
分
別
」
@
。
美
術

q
g
o
m
H
F
已
g
g
g
g

閃
g
m
H
)與
純
然
的
愉
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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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藝
術

(
1
g
印
戶
口m
R
F

已
-
o
g
∞
O
D
O
H
H
B
O
閃
S
M

乙
之
分
別
在
於

•• 

前
者
是
「
一
種
在
自
身
即
為
目
的
的

表
象
，
但
是
，
雖
然
於
其
自
身
之
外
別
無
目
的
，
它
卻
能
增
進
心
靈
力
量
之
培
養
以
利
社
畫
之
溝
通
。
」
@

依
康
德
，
這
關
乎
美
術
之
產
品
，
而
我
們
應
當
意
識
到
這
是
藝
術
而
非
自
然
。
但
同
時
，
其
形
式
之
目
的

性
必
氯
被
親
為
不
受
隨
意
之
規
則
所
強
制
而
為
自
由
的
，
宛
如
其
為
自
然
之
產
品
一
般
。
當
然
，
康
德
並
不
指

在
→
藝
術
晶
的
產
生
過
程
中
沒
有
規
則
需
要
遵
守
，
他
指
的
是
，
這
些
規
則
之
遵
行
不
會
很
明
顯
。
藝
術
品
作

為
藝
術
品
應
當
顯
得
能
保
有
自
然
之
「
自
由
」
。
但
是
，
至
於
這
是
一
自
然
美
之
問
題
抑
是
一
藝
術
作
品
的
問

題
，
我
們
可
以
說
:
「
其
於
純
然
的
判
斷
作
用
中
產
生
愉
悅
者
(
既
不
透
過
感
性
知
覺
，
也
不
透
過
概
念
)
為

優
美
。
」
@

美
術
乃
是
天
才
之
作
品
，
天
才
即
是
賦
給
藝
術
以
規
則
之
異
稟
或
天
賦
。
藝
術
假
定
了
規
則
，
透
過
這
些

規
則
一
產
品
被
表
象
為
可
能
。
但
這
些
規
則
不
可
能
有
概
念
作
為
其
決
定
基
礎
。
因
此
，
如
果
一
藝
術
家
是
一

真
正
的
藝
街
家
或
天
才
的
時
展
，
他
不
能
移
透
過
概
念
去
設
計
其
規
則
。
由
此
推
論
，
自
然
自
身
，
就
其
於
藝

術
家
中
起
的
作
用
(
透
過
其
能
力
之
諧
合
)
，
必
讀
賦
予
藝
術
以
規
則
。
因
此
，
天
才
可
以
被
界
定
為
「
天
生

的
心
靈
性
向
，
透
過
此
一
性
向
，
自
然
賦
予
藝
術
以
規
則
」
@
。

在
這
襄
詳
細
處
理
康
德
藝
術
與
天
才
之
觀
念
大
概
不
是
很
適
當
。
我
們
提
出
兩
點
便
相
當
足
移
。
首
先
，

康
德
歸
諸
天
才
之
能
力
中
有
所
謂
精
神
(
也
E
F
G

旦
旦
)
，
他
並
把
精
神
稱
為
心
靈
之
活
化
原
則
。
精
神
是

「
陳
示
品
美
觀
念
之
能
力
」
@
'
一
晶
美
之
觀
念
乃
想
像
力
之
表
象
，
想
像
力
引
起
許
多
思
想
，
雖
然
沒
有
概

念
能
適
合
它
;
結
果
，
想
像
力
乃
不
能
透
過
語
言
被
完
全
理
解
。
因
此
，
晶
美
觀
念
乃
是
理
性
觀
念
之
對
應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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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
。
口
口
芯
片
、

m
w片
片
)
，
反
過
來
君
，
理
性
觀
念
乃
是
沒
有
任
何
直
覺
或
想
像
力
之
表
象
可
以
與
之
對
應
的
概
念
。

我
們
可
以
提
出
的
第
二
點
，
乃
是
康
德
所
力
持
的
，
天
才
之
原
創
性
。
「
大
家
都
同
意
，
天
才
與
模
傲
之

精
神
是
完
全
相
反
的
。
」
@
由
此
推
論
，
天
才
不
能
傳
授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說
，
天
才
能
丟
棄
所
有
規
則
與
技

術
訓
練
。
就
天
才
作
為
能
生
產
藝
術
作
品
而
言
，
原
創
性
並
非
是
唯
一
的
基
本
條
件
。

西洋哲學史

_L. 
/\ 

我
們
曾
注
意
到
，
康
德
偏
愛
於
從
事
系
統
建
構
。
這
於
〈
判
斷
力
批
判

V

與
首
兩
批
判
中
言
，
一
樣
顯

著
。
正
如
他
為
純
粹
之
品
美
判
斷
提
供
了
一
推
述
一
樣
，
他
也
提
出
了
一
簡
鍾
的
〈
品
美
性
判
斷
力
之
辯
證

V

@
。
這
包
括
了
一
背
反
之
陳
述
和
它
底
解
答
。

此
背
反
如
下
•• 

「
正
題•• 

品
美
判
斷
並
不
建
基
於
概
念
之
上
;
否
則
的
話
，
爭
議
將
變
為
可
能
(
即
將
可

以
透
過
證
開
獲
得
決
定
)
。
反
題

•• 

品
美
判
斷
建
基
於
概
念
之
上
;
否
則
的
話
，
即
使
判
斷
有
多
種
差
異
，
而

我
們
卻
根
本
沒
有
爭
論
之
餘
地
(
我
們
將
不
能
要
求
他
人
必
然
地
肯
定
吾
人
之
判
斷
)
。
」
@

這
一
背
反
之
解
決
在
於
顯
示
出
正
題
並
非
矛
盾
的
，
因
為
「
概
念
」
一
字
於
正
反
兩
題
中
的
意
義
是
不
一

樣
的
。
正
題
意
指
品
美
判
斷
並
不
建
基
於
決
定
性
概
念
。
而
這
是
非
常
真
確
的
。
反
題
中
，
我
們
指
的
是
品
美

判
斷
建
基
於
不
決
定
性
概
念
，
郎
是
現
象
之
超
感
性
底
基
之
概
念
。
而
這
也
是
真
確
的
。
因
為
，
依
康
德
，
這

一
不
決
定
性
概
念
乃
是
判
斷
之
主
觀
自
然
目
的
性
之
一
般
基
礎
之
概
念
，
而
這
必
讀
作
為
判
斷
底
普
遍
有
教
性

之
要
求
之
基
礎
。
然
而
，
這
概
念
並
不
給
我
們
帶
來
任
何
有
關
該
對
象
之
知
識
;
也
不
能
提
供
任
何
該
判
斷
之



證
興
。
因
此
，
正
題
與
反
題
可
以
同
時
都
真
確
，
也
因
此
為
相
容
的
;
於
是
，
聚
君
下
的
對
反
消
失
了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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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美
判
斷
某
一
意
義
地
建
基
於
現
象
之
超
感
性
底
基
這
一
一
小
決
定
性
概
念
這
一
事
實
，
暗
示
了
品
美
(
美

學
)
與
道
德
之
間
是
有
著
一
些
關
連
的
。
因
為
，
晶
美
性
判
斷
間
接
地
假
定
了
這
一
一
小
決
定
性
概
念
;
而
對
道

德
律
則
之
反
省
為
超
感
性
或
知
性
這
一
觀
念
提
供
了
一
決
定
性
之
內
容
。
因
此
，
毫
不
為
奇
地
，
我
們
發
現
康

德
說
「
優
美
乃
是
道
德
善
之
象
徵
」
'
@
並
且
「
品
美
歸
結
地
說
，
乃
一
判
斷
道
德
觀
念
底
感
性
陳
示
之
能
力

(
於
反
省
被
二
者
時
涉
及
某
一
種
類
比
(
自
已
。
思
)
」
o
@

康
德
如
何
理
解
了
第
徵
?
他
自
己
之
例
子
正
能
恰
切
地
表
示
他
的
意
思
。
一
君
主
國
家
可
以
用
一
有
攬
生

命
體
表
象
，
如
果
它
是
由
民
眾
產
生
之
法
則
統
轄
的
話
@
;
也
可
以
用
一
機
器
來
代
表
(
例
如
一
手
動
紡
織

機
)
，
如
果
他
是
依
攘
獨
裁
者
個
人
的
絕
對
意
志
而
統
轄
的
話
。
而
在
兩
個
情
況
下
，
表
象
都
是
象
徵
性
的
。

前
一
類
的
國
家
實
際
上
不
是
做
一
身
體
;
而
後
一
類
的
國
家
也
不
在
任
何
字
面
意
義
下
地
與
手
動
紡
織
機
相

似
。
同
時
，
規
則
之
間
有
一
類
比
，
依
於
這
些
規
則
，
我
們
一
方
面
反
省
那
個
國
家
之
種
類
與
其
因
果
關
係
，

男
一
方
面
反
省
那
代
表
性
的
象
徵
及
其
因
果
關
係
。
因
此
，
康
德
把
他
底
象
徵
觀
念
建
立
於
類
比
之
上
。
於
是

問
題
乃
產
生
:
晶
美
判
斷
與
道
德
判
斷
之
間
，
或
優
美
與
道
德
善
之
間
之
類
比
要
點
是
什
麼
，
使
得
我
們
能
把

前
者
觀
為
後
者
之
象
徵
呢
?

優
美
與
道
德
善
之
類
比
，
在
於
兩
者
皆
直
接
地
產
生
愉
啦
。
也
即
是
說
，
它
們
之
間
有
一
相
似
性
，
在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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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者
都
直
接
地
產
生
愉
悅
;
但
是
它
們
之
間
同
時
也
有
一
分
別
。
因
為
優
美
於
反
省
性
直
覺
中
產
生
愉
悅
，
而

道
德
善
於
概
念
中
產
生
愉
悅
。
此
外
，
優
美
離
開
任
何
興
趣
而
生
愉
悅
;
而
雖
然
道
德
善
的
確
與
一
些
興
趣
結

合
在
一
起
，
但
是
這
興
趣
不
居
於
道
德
判
斷
之
先
而
隨
於
道
德
判
斷
之
後
。
因
此
，
這
襄
也
只
有
一
類
比
而
無

一
嚴
格
之
相
似
性
。
再
者
，
在
品
美
判
斷
中
，
想
像
力
是
與
理
解
相
和
諧
，
而
此
一
和
諧
正
相
類
比
於
意
志
依

攘
實
踐
理
性
之
普
遍
律
則
而
與
自
己
產
生
道
德
和
諧
。
最
後
，
品
美
判
斷
之
主
觀
原
則
之
普
遍
性
要
求
與
道
德

之
客
觀
原
則
之
普
遍
性
要
求
之
間
，
也
存
在
著
一
類
比
。

康
德
陳
述
之
方
式
往
往
給
人
一
印
象
，
以
為
他
要
把
晶
美
經
驗
道
德
化
。
例
如
他
曾
說
:
「
晶
美
能
力
底

建
立
之
真
正
準
備
工
夫
，
在
於
道
德
觀
念
之
開
展
與
道
德
感
情
之
培
育
;
因
為
只
當
感
性
與
它
〔
道
德
感
情
〕

相
協
調
，
真
正
的
品
美
能
力
才
能
獲
得
一
固
定
不
變
之
形
式
。
」
@
但
是
，
康
德
並
不
希
望
把
品
美
判
斷
化
約

為
道
德
判
斷
。
正
如
我
們
已
指
出
者
，
他
力
持
前
者
之
特
色
。
他
要
指
出
的
一
點
，
乃
是
品
美
經
驗
形
成
了
吾

人
科
學
知
識
所
提
供
的
感
性
世
界
與
吾
人
於
道
德
經
驗
中
所
領
略
到
的
超
感
性
世
界
中
的
一
聯
結
之
關
鍵
。
而

正
是
由
於
這
一
考
慮
，
康
德
才
把
我
們
的
注
意
力
導
向
於
優
美
與
道
德
善
之
間
的
各
種
類
比
上
去
。

西洋哲學史

入
我
們
已
指
出
了
，
品
美
判
斷
關
涉
著
一
對
象
底
目
的
性
之
形
式
，
只
要
我
們
認
清
楚
，
此
一
目
的
性
乃
於

沒
有
任
何
一
特
定
目
的
之
表
象
之
情
況
下
被
知
覺
。
因
此
，
這
在
某
一
意
義
下
為
一
目
的
性
判
斷
。
用
康
德
的

術
語
說
，
這
是
一
形
式
的
與
主
觀
的
目
的
性
判
斷
。
它
之
所
以
為
形
式
的
，
乃
因
為
它
不
在
於
解
釋
任
何
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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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存
在
。
截
然
，
這
判
斷
自
身
就
不
涉
及
存
在
事
勒

c

它
基
本
上
是
涉
及
表
黨
能

c

它
之
~
p
u
u
h
m

昆
主
E
V
E
-是

因
為
它
指
涉
作
出
判
斷
的
那
個
人
的
感
受
。
這
即
是
說
，
它
肯
定
了
有
目
的
性
的
對
象
之
表
象
與
伴
隨
此
一
表

象
之
愉
悅
悅
之
間
的
一
必
然
關
係
。

除
了
這
主
觀
的
形
式
的
目
的
性
判
斷
之
外
，
尚
有
所
謂
客
觀
的
形
式
的
目
的
性
判
斷
。
依
康
德
，
這
可
於

數
學
中
發
見
。
他
息
的
例
子
中
，
有
一
例
子
如
下
:
他
按
語
說
，
一
簡
單
如
一
圓
的
圓
形
中
，
隱
藏
著
許
多
幾

何
問
題
的
解
答
之
基
礎
。
例
如
，
如
果
我
們
要
三
二
角
形
，
給
與
了
底
邊
與
對
角
，
則
國
乃
成
為
「
所
右
符
合

這
一
條
件
之
三
角
形
之
幾
何
位
置
。
」
@
而
右
關
圓
對
這
一
目
的
之
合
適
性
就
是
一
目
的
性
判
斷
;
因
為
它
提

出
了
「
目
的
性
」
。
它
是
一
形
式
的
目
的
性
判
斷
，
因
為
它
不
涉
及
存
在
事
物
和
因
果
關
係
。
在
純
粹
數
學

中
，
我
們
根
本
不
談
論
「
存
在
，
而
只
談
論
事
物
之
可
能
性
」
@
。
但
它
是
一
客
觀
的
，
而
非
一
主
觀
的
判

斷
，
因
為
此
中
也
不
涉
及
作
判
斷
的
人
底
情
感
或
欲
望
。

在
形
式
的
目
的
性
判
斷
以
外
，
尚
有
涉
及
存
在
事
物
的
質
料
的
目
的
性
判
斷
(
自
旦
旦
丘
吉
言
。-a
z
m


Y
S
B
g
g

。
而
這
些
判
斷
也
同
樣
可
以
是
主
觀
的
或
客
觀
的
。
倘
若
它
們
指
出
了
人
類
之
目
的
的
話
，
則

它
們
是
主
觀
的
;
如
果
它
們
涉
及
自
然
中
之
目
的
的
話
，
則
它
們
便
是
客
觀
的
。
八
判
斷
力
批
判
V

之
第
二
部

分
處
理
了
第
四
類
;
也
即
是
，
處
理
了
客
觀
的
，
質
料
的
目
的
性
判
斷
。
而
當
康
德
簡
要
地
提
到
「
目
的
性
判

斷
」
時
，
他
心
目
中
想
的
，
正
是
這
一
種
判
斷
。

但
尚
有
一
進
一
步
的
區
別
是
必
績
的
。
當
我
們
斷
定
自
然
中
有
一
目
的
性
，
則
我
們
所
指
的
可
能
是
相
對

的
(
也
可
稱
為
外
在
的
)
或
閱
在
的
目
的
性
。
例
如
說
，
如
果
我
們
說
馴
鹿
存
在
於
北
方
俾
使
愛
斯
基
摩
人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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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吃
到
肉
食
，
則
我
們
實
在
是
斷
定
一
相
對
的
或
外
在
的
目
的
性
。
我
們
是
在
說
馴
鹿
之
自
然
目
的
乃
是
要
滿

足
它
自
身
以
外
的
一
些
東
西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說
馴
鹿
自
身
即
有
一
自
然
目
的
，
並
意
謂
它
是
一
有
機
的
整

體
，
而
在
其
中
部
分
交
五
倚
輯
地
為
了
它
們
作
為
其
部
分
的
那
一
整
體
而
存
在
，
則
我
們
是
在
提
出
了
內
在
目

的
性
的
一
個
個
例
。
這
即
是
說
，
馴
鹿
之
自
然
目
的
被
指
稱
為
在
於
其
自
身
之
中
，
其
自
身
是
被
了
解
為
一
有

機
的
整
體
，
而
並
不
被
指
稱
為
在
一
些
它
自
身
以
外
的
東
西
的
關
係
之
中
。

現
在
，
讓
我
們
考
慮
一
下
第
一
個
判
斷
，
即
是
說
，
馴
鹿
為
了
人
類
而
存
在
。
這
意
涵
著
作
為
馴
鹿
立
存

西洋哲學史

在
之
解
釋
。
然
而
，
這
與
一
因
果
解
釋
卻
不
同
。
因
為
一
因
果
之
解
釋
(
依
於
因
果
關
係
這
一
圖
式
化
的
範
疇
〉

將
只
能
告
訴
我
們
馴
麗
如
何
地
存
在
生
成
，
它
不
會
告
訴
我
們
馴
鹿
為
何
存
在
。
相
對
的
目
的
性
判
斷
意
欲
為

「
為
何
」
這
一
問
題
提
供
一
回
答
。
但
是
答
案
頂
多
是
偎
言
性
的
。
這
即
是
說
，
它
假
定
在
北
方
遠
處
必
須
有

人
類
生
存
。
但
是
沒
有
任
何
自
然
研
究
結
果
告
訴
我
們
北
方
非
要
有
人
類
居
住
不
可
。
當
然
，
自
心
理
學
上

君
，
我
們
很
容
易
理
解
我
們
有
一
傾
向
去
構
想
馴
鹿
應
該
為
了
愛
斯
基
摩
人
而
存
在
，
正
如
草
應
該
為
羊
靈
與

牛
隻
存
在
一
樣
;
但
就
我
們
所
知
之
限
，
我
們
同
樣
也
能
說
，
人
類
之
所
以
能
在
北
方
遼
處
生
存
，
因
為
北
方

有
馴
鹿
，
而
羊
辜
牛
隻
能
移
在
某
些
地
方
而
不
在
另
外
的
地
方
生
活
，
乃
在
為
在
第
一
個
地
方
有
足
侈
的
食

物
，
而
不
在
第
三
個
地
方
。
換
言
之
，
姑
無
論
對
自
然
之
外
在
目
的
性
一
觀
念
之
攻
擊
，
我
們
的
判
斷
自
身
本

就
永
不
能
變
得
絕
對
的
。
我
們
永
遠
無
法
合
理
地
說
馴
鹿
為
了
人
而
存
在
且
草
是
為
了
羊
畫
牛
隻
。
這
些
判
斷

很
可
能
為
真
;
但
是
我
們
無
法
知
道
它
們
是
真
的
。
因
為
我
們
不
能
君
到
有
任
何
足
以
確
立
其
直
值
之
必
然
開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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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有
關
內
在
目
的
性
的
判
斷
乃
是
絕
對
的
目
的
性
判
斷
。
這
即
是
說
，
它
們
肯
定
了
自
然
的
一
些
產

品
，
並
構
想
它
在
自
身
郎
為
一
自
然
目
的

(
Z旦
E
H
N
d『
8
3
。
在
相
對
目
的
性
之
情
況
中
，
相
等
地
，
我
們
說

一
事
物
存
在
是
為
了
一
些
其
他
的
事
物
，
如
果
此
一
其
他
的
事
物
保
有
一
自
然
目
的
。
但
是
，
在
內
在
目
的
性

的
情
況
中
，
我
們
說
一
事
物
保
有
一
自
然
目
的
，
因
為
該
事
物
是
它
自
身
，
而
不
因
為
它
與
其
他
事
物
所
生
之

關
係
。
於
是
，
問
題
乃
產
生
;
作
如
此
之
判
斷
有
什
麼
必
要
的
條
件
呢
?

「
我
或
可
暫
時
說
:
一
事
物
作
為
自
然
目
的
而
存
在
，
如
果
它
自
身
(
雖
然
於
一
雙
重
意
義
中
〉
同
時
為

原
因
與
後
果
的
話
。
」
@
康
德
以
樹
作
為
一
例
子
。
樹
並
非
單
只
產
生
其
同
一
種
類
之
另
一
成
員
，
它
產
生
自

身
作
為
一
個
體
。
因
為
在
我
們
稱
為
生
長
的
那
一
過
程
中
，
它
吸
收
並
以
如
此
一
方
式
組
織
物
質
，
使
得
我
們

可
以
把
整
個
過
程
親
為
一
自
我
之
生
產
。
此
外
，
一
部
分
與
整
體
之
間
存
在
著
一
共
同
交
互
倚
靠
性
之
關
係
。

例
如
，
樹
葉
是
由
樹
所
生
產
出
來
的
;
但
同
時
地
，
樹
葉
養
育
了
樹
，
這
是
意
謂
樹
葉
的
一
一
冉
剝
落
會
導
致
樹

之
死
亡
。

為
了
試
圖
更
準
確
地
界
定
一
可
觀
為
自
然
目
的
的
事
物
，
康
德
指
出
，
部
分
必
氯
如
此
地
五
相
關
係
著
，

以
使
它
們
能
移
藉
著
其
因
果
關
係
產
生
出
一
整
體
。
問
時
，
整
體
叉
可
視
為
眾
部
分
之
組
織
之
最
後
目
的
因
。

「
在
如
此
的
一
自
然
產
品
中
，
一
部
分
不
單
只
藉
著
餘
下
的
其
他
部
分
而
存
在
，
而
且
也
是
為
了
其
他
的
部
分

和
為
了
整
體
而
存
在
，
即
是
說
，
被
構
想
為
一
工
具
(
器
官
)
。
」
@
然
而
，
這
並
不
是
一
充
足
的
描
述
。
因

為
一
手
鐘
之
部
分
也
可
被
視
為
為
了
其
他
部
分
(
零
件
)
和
為
了
手
錶
整
體
而
存
在
。
而
一
手
錶
卻
並
不
是
一

自
然
之
產
品
。
因
此
，
我
們
必
讀
補
充
說
:
部
分
必
讀
被
親
為
交
五
地

(
2
c
f
s
g口
已
彼
此
生
產
。
只
有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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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的
一
種
產
品
可
以
被
稱
為
一
自
然
目
的
;
因
為
它
不
單
只
是
有
組
織
，
且
同
時
亦
是
一
自
我
組
織
之
存
有
。

我
們
靚
它
為
擁
有
一
種
構
成
力
，
這
種
力
並
不
存
在
於
人
工
產
品
或
如
手
錶
一
樣
的
機
器
之
中
的
。
一
手
錶
擁

有
一
種
驅
動
力
，
但
卻
沒
有
構
成
力
。

因
此
，
我
們
乃
有
一
判
斷
有
組
織
存
有
中
之
內
在
目
的
性
之
原
則
了
。
「
此
一
原
則
，
且
同
時
亦
是
一
定

義
，
其
內
容
如
下•• 

自
然
底
有
組
織
之
產
品
乃
是
如
此
的
，
其
中
的
所
有
東
西
都
是
目
的
，
且
交
互
相
對
地
都

是
手
段
。
其
中
沒
有
東
西
是
多
餘
、
無
目
的
，
或
可
歸
諸
一
盲
目
的
自
然
機
制
的
。
」
@
此
一
原
則
是
導
生
於

經
驗
的
，
還
是
指
，
其
構
成
是
出
自
對
有
機
存
有
之
觀
察
的
。
但
同
時
「
因
為
它
談
到
此
一
目
的
性
的
普
遍
性

和
必
然
性
的
緣
故
」
，
它
不
可
能
只
建
立
於
經
驗
基
礎
之
上
。
它
必
氯
建
基
於
一
先
驗
的
原
則
之
上
，
這
即
是

自
然
底
目
的
，
這
一
軌
約
性
的
(
而
非
建
構
性
的
〉
觀
念
之
上
。
康
德
乃
告
訴
我
們
，
上
引
之
原
則
可
以
被
稱

為
一
運
用
此
一
軌
約
性
觀
念
去
判
斷
有
組
織
的
事
物
(
存
有
)
之
內
在
目
的
性
的
格
準
。

然
而
，
這
襄
產
生
的
問
題
是
:
到
底
我
們
能
移
滿
足
於
(
接
受
〉
自
然
的
一
項
兩
分

(
a
z
g
g自
己
呢
?

內
在
目
的
性
只
在
自
我
組
織
的
存
有
的
情
況
下
才
可
稱
為
已
被
我
們
證
實
。
因
為
，
絕
對
地
說
，
無
論
情
況
如

何
，
我
們
最
低
限
度
沒
有
能
力
透
過
純
然
的
機
械
因
果
關
係
'
也
即
是
說
，
以
因
果
關
係
這
圖
式
化
範
疇
去
為

這
些
存
有
作
一
充
分
的
解
釋
。
但
是
在
無
機
存
有
(
戶
口
。
品g
z
g

戶
口
開
明
)
的
情
況
下
，
情
形
卻
不
間
，
在
這

情
況
中
我
們
似
乎
並
不
需
要
目
的
住
這
概
念
。
因
此
，
我
們
是
否
可
滿
足
於
如
實
地
把
自
然
作
出
一
項
分
割
，

於
某
一
些
類
別
的
存
有
的
情
況
中
使
用
最
後
目
的
因
果
性
立
古
巴

g
g

巴
5
)

，
而
於
其
他
的
情
況
下
不
使

用
呢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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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康
德
，
我
們
不
能
滿
足
於
此
一
兩
分
。
因
為
目
的
性
或
自
然
目
的
之
觀
念
乃
判
斷
力
詮
釋
自
然
的
一
個

軌
約
性
觀
念
。
如
此
我
們
被
引
導
至
把
自
然
親
為
一
目
的
系
統
這
一
觀
點
，
這
一
觀
點
復
次
把
我
們
引
導
至
把

於
感
性
知
覺
中
經
驗
地
被
給
與
之
自
然
關
涉
到
一
超
感
性
底
基
上
去
。
誠
然
，
自
然
的
這
一
個
觀
念
帶
我
們
聽

越
了
感
性
經
驗
之
領
域
。
因
為
觀
念
於
純
然
之
感
性
知
覺
中
不
被
給
與
;
它
是
判
斷
被
知
覺
〔
之
內
容
〕
者
的

一
個
軌
約
原
則
。
而
吾
人
很
自
然
地
傾
向
於
按
照
此
一
觀
念
去
統
一
整
個
自
然
。
「
當
我
們
一
旦
於
自
然
中
發

現
了
一
能
孕
育
只
依
接
終
極
原
因
之
概
念
才
能
被
吾
人
所
構
想
的
產
品
之
能
力
，
則
進
一
步
地
，
在
觀
察
到
一

些
事
物
(
或
其
雖
然
為
目
的
性
的
關
係
)
，
而
這
些
事
物
於
盲
目
作
用
之
機
制
之
外
並
不
必
要
尋
找
其
他
原
則

以
佐
立
其
可
能
性
的
時
帳
，
我
們
乃
可
以
把
這
些
事
物
判
斷
為
屬
於
一
目
的
系
統
。
因
為
第
一
個
觀
念
，
就
其

基
礎
而
言
，
已
把
我
們
帶
離
感
性
世
界
;
因
為
超
感
性
原
則
之
統
一
性
不
單
只
對
某
些
種
別
之
自
然
事
物
，
且

對
自
然
整
體
而
言
都
必
讀
以
此
一
方
式
有
鼓
地
被
觀
為
系
統
。
」
@

當
然
地
，
如
下
的
理
解
是
很
重
要
的
，
即
對
康
德
而
昔
日
，
自
然
中
之
目
的
性
原
則
乃
是
反
省
性
判
斷
力
的

一
個
軌
約
性
觀
念
，
且
其
所
生
成
之
格
準
都
是
歐
導
性
原
則
。
我
們
不
能
把
自
然
科
學
與
神
學
混
淆
。
因
此
，

我
們
不
應
該
為
了
解
釋
目
的
性
的
蟑
螂
故
而
把
上
帝
這
概
念
引
進
到
自
然
科
學
之
中
。
「
為
了
要
使
物
理
學
嚴
格

地
處
於
其
限
界
之
內
，
物
理
學
不
涉
於
到
底
自
然
目
的
是
有
意
向
抑
無
意
向
這
一
問
題
;
因
為
如
此
地
涉
足
將

等
於
與
一
別
異
的
操
作
相
混
淆
(
即
與
形
上
學
相
混
淆
)
。
這
大
概
已
可
滿
足
了
，
只
要
依
攘
那
些
我
們
只
在

目
的
觀
念
作
為
原
則
之
下
才
能
構
想
的
自
然
律
則
便
唯
一
地
有
可
被
剖
析
的
對
象
，
和
只
在
這
一
方
式
下
依
其

內
在
形
式
，
甚
至
也
只
是
肉
在
地
可
被
認
知
的
對
象
。
」
@
就
關
於
自
然
科
學
而
言
，
自
然
目
的
之
觀
念
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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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用
的
，
甚
至
是
一
不
可
或
缺
的
敵
導
原
則
。
但
雖
然
目
的
論
很
自
然
地
會
引
至
神
學
(
也
部
是
說
，
一
目
的

性
的
自
然
觀
很
自
然
地
會
引
至
把
自
然
視
為
一
有
智
慧
之
存
有
〔
上
帝
〕
為
了
一
個
目
的
而
運
作
所
生
的
作
品

這
一
個
假
定
)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上
帝
之
存
在
可
被
親
為
在
自
然
科
學
之
基
礎
上
可
證
示
出
的
結
論
。
因
為
反

省
性
判
斷
力
之
軌
約
性
觀
念
與
決
定
其
運
用
之
於
格
準
，
都
是
主
觀
的
原
則
。
在
心
靈
這
一
﹒
方
面
，
目
的
性
判

斷
力
幫
助
我
們
於
現
象
界
與
本
體
界
之
鴻
溝
之
間
建
起
一
座
橋
棵
;
但
是
目
的
性
判
斷
力
自
身
卻
不
能
成
為
一

獨
斷
的
形
上
學
之
基
礎
。

西洋哲學史

九正
如
我
們
已
指
出
，
康
德
主
要
致
力
於
他
所
謂
的
內
在
目
的
性
;
也
即
透
過
部
分
之
間
和
部
分
與
整
體
之

間
之
關
係
於
一
有
機
存
在
中
彰
顯
之
目
的
性
。
在
這
樣
的
存
有
之
情
況
中
，
一
純
然
的
機
械
論
之
解
釋
是
不
足

侈
的
。但

是
當
然
，
事
情
並
不
有
如
康
德
這
三
聲
明
所
顯
示
的
一
樣
簡
單
。
一
方
面
，
範
疇
對
經
驗
而
言
是
建
構

性
的
。
雖
然
這
並
不
告
訴
我
們
任
何
有
關
本
體
的
或
超
感
性
實
有
的
事
情
，
但
這
位
乎
在
告
訴
我
們
，
一
切
現

象
必
須
以
機
械
因
果
性
被
陳
述
，
或
最
低
限
度
，
它
們
必
須
被
視
為
可
以
此
三
刀
式
被
陳
述
。
另
一
方
面
，
對

有
機
存
有
之
考
慮
引
領
我
們
使
用
目
的
性
這
觀
念
去
解
釋
它
們
。
如
康
德
所
言
一
般
，
理
解
提
議
了
一
判
斷
有

形
體
之
事
物
之
格
準
，
而
理
性
卻
提
議
了
另
外
→
格
準
。
而
這
兩
個
判
斷
力
格
準
君
起
來
似
乎
互
不
相
容
。
因

此
，
乃
出
現
了
一
背
反
，
或
最
低
限
度
的
一
聽
君
下
的
背
皮
，
而
康
德
對
這
一
背
反
之
處
理
見
於
八
目
的
性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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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力
之
辯
證
V

一
一
欄
目
之
中
。

這
一
背
反
首
先
破
陳
述
如
下•• 

「
判
斷
力
之
第
一
個
格
準
乃
正
命
題•• 

物
質
事
物
及
其
形
式
之
一
切
生
產
都
必
領
被
判
斷
為
只
依
撮
於
純

然
的
機
械
律
則
而
可
能
。

「
第
二
個
梅
準
乃
反
命
題•• 

物
質
性
自
然
的
一
些
一
產
品
不
可
能
被
判
斷
為
依
攘
於
純
然
的
機
械
律
則
而
可

能
(
其
判
斷
要
求
一
根
本
上
不
間
的
另
一
因
果
律
則
，
即
是
終
極
原
因
之
因
果
律
則
。
」
@

康
德
按
語
道
，
如
果
我
們
把
這
些
格
準
轉
變
為
對
象
底
可
能
性
之
建
構
性
原
則
，
則
很
肯
定
的
，
我
們

便
面
對
著
一
矛
盾
。
但
為
我
們
將
導
出
如
下
之
說
明
•• 

「
正
命
題•• 

物
質
事
物
之
一
切
生
產
都
依
攘
純
然
的
機
械
律
則
為
可
能
。

「
反
命
題•• 

物
質
事
物
的
一
些
生
產
依
攘
純
然
的
機
械
律
則
為
不
可
能
。
」
@

這
兩
項
說
明
很
明
顯
地
為
不
相
容
的
。
但
是
判
斷
力
並
不
為
我
們
提
供
對
象
底
可
能
性
之
建
構
性
原
則
。
而
上

述
兩
項
說
明
都
沒
有
先
驗
的
證
朗
。
因
此
，
我
們
必
鑽
回
到
如
首
先
陳
述
的
背
反
上
去
;
在
那
裹
，
我
們
有
兩

個
依
接
經
驗
自
然
律
則
去
判
斷
物
質
性
對
象
的
格
準
。
而
康
德
肯
定
的
論
點
乃
是
:
這
兩
個
格
準
事
實
上
並
非

五
相
矛
盾
。

它
們
之
所
以
不
會
五
相
矛
盾
的
理
由
是
這
樣
的
。
如
果
我
說
我
必
頸
依
攘
純
然
的
機
械
律
則
(
也
即
是

說
，
不
引
入
目
的
性
觀
念
〉
把
物
質
性
事
物
判
斷
為
可
能
的
話
，
我
並
不
在
說
物
質
事
物
之
生
產
只
以
這
一
方

式
為
可
能
。
我
只
說
我
應
該
親
它
們
為
只
以
此
一
方
式
為
可
能
。
換
言
之
，
我
立
下
一
原
則
，
在
對
自
然
作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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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探
討
時
，
我
必
讀
如
實
地
把
機
械
性
解
釋
作
得
盡
可
能
的
廣
遠
。
而
這
不
會
阻
丘
我
去
判
斷
，
在
涉
及
某
些

物
質
性
事
物
時
我
不
能
倚
仗
機
械
之
因
果
性
而
得
到
充
分
的
解
釋
，
和
我
必
讀
引
進
終
極
因
果
性
之
觀
念
。
在

這
情
況
下
我
並
不
專
斷
地
肯
定
說
有
機
存
有
不
可
能
由
機
械
因
果
律
則
之
運
作
所
產
生
。
我
要
說
的
是
，
我
若

不
出
，
以
機
械
因
果
律
去
解
釋
物
質
事
物
之
產
生
之
一
般
原
則
在
這
情
況
之
下
如
何
能
移
生
裁
，
還
有
，
我
發

覺
我
被
逼
於
要
把
如
此
的
存
有
視
為
目
的
，
視
為
保
有
著
自
然
之
目
的
，
即
使
自
然
底
目
的
這
一
觀
念
對
我
而

言
並
不
全
然
地
清
晰
。

康
德
指
出
，
在
哲
學
史
中
曾
出
現
過
不
同
的
求
解
釋
自
然
之
目
的
性
之
嘗
試
。
他
把
這
些
嘗
試
歸
納
為
兩

大
種
類
，
即
觀
念
論
它
已
。
"
自
由
自
)
與
實
在
論
亡
。
但
寄
自
)
。
前
者
認
為
這
一
目
的
性
是
非
刻
意
的
(
非
意

向
的
)
，
而
後
者
認
為
這
目
的
性
是
刻
意
的
(
有
意
向
的
)
。
在
觀
念
論
之
下
，
康
德
舉
出
了
希
臘
之
原
子

論
者
之
系
統
，
依
這
些
子
原
論
者
，
每
一
樣
東
西
都
是
出
於
運
動
律
則
之
運
作
，
此
外
還
舉
出
了
史
賓
諾
莎

白
-
B
N
m
)，
依
他
之
意
自
然
中
之
目
的
性
是
宿
命
地
興
起
的
。
在
實
在
論
之
下
，
康
德
舉
出
了
物
活
論
(

2
Z
S
E
自
)
(
例
如
，
一
世
界
靈
魂
之
理
論
)
和
有
神
論
(
H
F
O
E
B
)

上
述
名
稱
顯
然
取
得
非
常
奇
特
。
我
意
郎
，
把
德
議
克
利
圖
(
口
。

B
S
H
X
d
m
)和伊
比
鳩
魯
(
但
立
?

d
H
Z
m
)
之
哲
學
喚
做
「
觀
念
論
」
是
非
常
奇
特
的
。
但
此
中
關
鍵
之
要
點
乃
是
，
依
攘
康
德
，
總
括
地
說
，
有
神

論
是
最
能
被
接
受
的
解
釋
體
系
。
伊
比
鳩
魯
試
圖
透
過
盲
目
的
機
會

(
5
且
各
自

8
)
去
解
釋
自
然
中
之
目

的
性
，
在
這
一
方
法
下
，
「
沒
有
東
西
可
被
解
釋
，
甚
至
我
們
底
目
的
性
判
斷
中
的
幻
相
〔
也
不
可
被
解
釋
〕
」
。

@
史
賓
諾
莎
的
系
統
引
出
的
結
論
是
，
一
切
都
是
有
目
的
的
;
因
為
一
切
皆
為
「
實
體
」
之
必
然
後
果
，
而
這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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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目
的
性
的
意
涵
。
但
是
，
只
因
為
一
事
物
為
一
事
物
便
說
其
為
有
目
的
其
實
等
於
說
沒
有
東
西
是
有
目
的

的
。
康
德
指
出
，
不
錯
，
史
賓
諾
莎
的
學
說
是
很
難
被
擊
倒
的
;
但
這
是
因
為
首
先
它
是
無
法
理
解
的
。
至
於

物
活
論
，
康
德
認
為
三
有
生
命
之
物
質
之
可
能
性
甚
至
連
構
想
也
沒
有
辦
法
，
因
為
其
概
念
涉
及
一
矛
盾
，

因
為
『
無
生
命
性
』
，
即
所
謂
『
無
能
之
質
』
(
戶
口
。
在9
)
，
正
構
成
了
物
質
之
基
本
特
性
」
@
。
因
此
，
餘
下

的
，
便
只
有
有
神
論
，
而
有
神
論
是
較
諸
其
他
解
釋
都
要
優
越
，
其
優
越
性
在
於
其
他
自
然
中
之
目
的
性
關
連

於
一
﹒
有
理
智
地
在
運
作
之
根
源
性
存
有
。

但
是
，
雖
然
有
神
論
較
諸
所
有
其
他
對
自
然
中
底
目
的
性
的
解
釋
都
要
優
越
，
它
卻
是
無
法
被
證
實
的
。

「
然
則
此
一
最
完
備
的
目
的
論
終
究
而
言
到
底
能
證
興
什
麼
呢
?
它
能
否
證
閉
如
是
的
一
個
有
理
智
的
存
有
是

存
在
的
呢
?
答
案
是
否
定
的
，
它
能
證
閉
的
，
莫
過
於
'
依
照
吾
人
之
認
知
能
力
和
連
繫
著
我
們
底
有
關
最
高

原
則
之
經
驗
而
言
，
我
們
基
本
上
無
法
為
我
們
自
己
構
成
此
一
世
界
之
可
能
性
之
概
念
，
除
了
透
過
構
想
一
有

意
向
地
運
作
的
最
高
原
因
以
外
。
因
此
，
客
觀
地
說
，
我
們
不
能
斷
定
有
有
理
智
之
存
有
這
一
命
題
;
我
們
只

能
於
吾
人
之
判
斷
能
力
在
反
省
有
關
自
然
中
之
目
的
的
時
展
主
觀
地
〔
肯
定
此
一
命
題
〕
，
因
為
我
無
法
依
攘

其
他
原
則
構
想
自
然
，
除
了
構
想
一
最
高
原
因
之
有
意
向
的
因
果
關
係
之
原
則
之
外
。
」
@

因
此
，
再
一
次
，
自
然
中
之
目
的
這
一
觀
念
，
是
一
構
成
判
斷
之
敵
導
性
格
準
之
軌
約
性
原
則
。
這
在
為

有
機
存
有
作
判
斷
時
顯
得
為
右
用
的
，
甚
至
為
不
可
或
缺
的
。
而
我
們
很
自
然
地
首
先
地
被
引
導
到
自
然
之
整

體
作
為
一
目
的
之
系
統
這
一
概
念
上
去
，
其
次
被
引
導
到
自
然
的
→
﹒
有
理
智
的
原
因
這
一
概
念
上
去
。
但
這
里

我
們
涉
足
的
是
一
主
觀
的
軌
約
性
觀
念
之
意
涵
，
而
非
客
觀
的
證
興
。
同
時
，
我
們
也
無
法
證
閉
在
自
然
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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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性
的
因
果
關
係
為
不
可
能
。
誠
然
，
我
們
無
法
以
一
正
面
的
途
徑
理
解
機
械
的
困
果
性
與
目
的
性
的
因
果

性
如
何
能
終
極
地
互
相
協
調
;
也
即
是
說
，
我
們
很
難
理
解
事
物
如
何
能
移
如
是
地
同
時
地
服
膺
於
兩
種
因
果

律
之
上
。
但
是
此
中
卻
有
一
協
調
的
可
能
性
，
即
是
，
它
們
可
以
於
自
然
的
「
超
感
性
底
基
」
中
得
到
協
調
，

而
這
一
「
超
感
性
底
基
」
是
我
們
無
法
掌
握
到
的
。
而
有
神
論
為
我
們
提
供
了
構
想
宇
宙
的
一
個
最
佳
的
架

構
，
雖
然
有
神
論
客
觀
的
真
值
是
無
法
於
理
論
上
被
證
闋
的
。

西洋哲學史

十在
〈
判
斷
力
之
批
判
V

的
結
尾
部
份
，
康
德
再
一
次
討
論
到
一
個
建
立
在
自
然
目
的
性
觀
念
之
上
的
神
學

(
即
他
所
稱
的
物
性
神
學
，
M
M
F
U

益
。
。t
品
。
。
戶
。
詞
)
底
不
克
分
的
地
方
。
正
如
我
們
於
考
慮
他
對
思
辨
形
上
學

之
批
判
時
所
曾
君
到
的
一
攘
，
→
自
建
基
於
自
然
目
的
之
經
驗
根
攘
上
的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論
證
，
最
大
不
了
能

把
我
們
引
導
於
一
自
然
之
建
築
師
這
概
念
上
去
。
它
卻
不
能
把
我
們
帶
到
宇
宙
底
存
在
之
一
最
高
原
因
這
概
念

上
去
。
它
也
不
能
確
定
此
一
超
人
性
的
設
計
師
(
呂
苟
且
E
B
g

已
白
布B
G

的
任
何
屬
性
，
除
了
〔
其
〕
理

智
之
外
。
具
體
地
說
，
它
不
能
確
定
此
→
存
有
之
道
德
屬
性
。
在
這
裹
，
康
德
補
充
說
，
物
性
神
學
之
論
證
最

多
能
為
我
們
提
供
出
「
零
斷
的
目
的
底
人
工
之
理
解
」
。
@
這
即
是
說
，
對
某
些
物
質
存
有
(
有
機
體
)
之
反

省
會
帶
我
們
引
導
到
於
此
等
存
有
中
顯
現
之
超
人
性
理
智
之
概
念
。
但
它
不
會
引
導
我
們
到
了
神
性
智
慧
，
@

郎
一
依
於
最
高
之
終
極
目
的
而
創
造
整
個
宇
宙
之
神
性
智
慧
。
一
則
，
物
性
神
學
之
論
斷
是
建
基
於
經
驗
資
料

之
上
，
二
則
宇
宙
整
體
卻
非
→
經
驗
之
資
料
。
我
們
不
能
把
於
自
然
之
中
的
「
零
斷
的
」
目
的
關
連
於
一
共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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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終
極
目
的
之
統
一
性
。

然
而
，
如
果
由
另
外
的
觀
點
君
這
問
題
，
即
是
說
，
自
一
道
德
意
識
的
觀
點
君
的
時
候
，
情
況
便
有
些
不

同
了
。
正
如
我
們
於
第
十
四
章
曾
指
出
的
9

道
德
律
則
要
求
我
們
假
定
的
，
不
只
純
然
是
一
超
人
性
理
智
之
存

在
，
而
是
上
帝
之
存
在
，
即
作
為
一
切
有
限
事
物
之
最
高
的
無
限
的
原
因
之
存
在
。
而
我
們
必
須
構
想
上
帝
為

為
了
一
終
極
目
的
而
創
造
並
維
護
宇
宙
。
這
樣
的
一
個
目
的
可
以
是
怎
樣
的
一
個
目
的
呢
?
依
攘
康
德
，
它
必

須
就
是
人
類
。
「
沒
有
人
類
的
話
，
則
整
個
創
世
將
成
為
一
純
粹
的
沙
漠
，
將
成
為
徒
然
和
沒
有
終
極
目
的
」

@
。
但
是
「
只
在
一
道
德
的
存
有
之
中
，
我
們
才
可
以
把
人
視
為
創
造
的
目
的
」
。
@
我
們
必
須
把
創
造
之
目

的
親
為
一
道
德
之
目
的
，
視
為
人
類
作
為
於
目
的
王
國
中
被
實
化
的
道
德
存
有
之
完
全
展
現
，
叉
結
果
，
視
為

於
物
理
層
面
與
道
德
層
面
之
最
後
協
調
中
所
涉
及
的
人
類
底
幸
福
。

因
此
，
我
們
或
會
傾
向
於
說
，
在
康
德
的
觀
點
下
，
道
德
神
學
(
自
巴
巴
岳g
Z
題

-
R
E
S
-岳
g
z
m可
〉

補
足
了
物
性
神
學
，
並
彌
補
了
物
性
神
學
之
缺
點
。
而
有
時
快
康
德
甚
至
會
如
此
說
。
但
是
他
亦
力
持
說
道
德

神
學
是
獨
立
於
物
性
神
學
之
外
，
即
是
說
，
它
不
必
假
定
後
者
。
事
實
上
，
物
性
神
學
被
稱
為
三
被
誤
解
的

物
性
目
的
論
，
其
只
能
充
當
神
學
的
一
準
備
工
作
而
已
」
。
@
只
當
它
召
喚
出
道
德
神
學
之
原
則
為
助
力
時
，

它
才
可
以
被
稱
為
神
學
。
就
其
自
身
而
言
，
它
實
在
不
配
稱
神
學
。
因
為
它
可
以
同
樣
妥
善
地
，
或
甚
更
妥
善

地
引
出
一
「
靈
異
學
」
(
口
。
目
。
口
。
-
。
但

0
)
，
帥
一
不
確
定
的
能
總
持
一
切
力
量
的
超
人
性
的
力
量
之
觀
念
。

換
言
之
，
康
德
在
保
留
他
底
對
物
性
神
學
上
帝
存
在
論
證
的
敬
意
之
餘
，
一
再
地
全
力
強
調
道
德
〔
神
學
〕
的

論
接
。

.501 .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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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道
德
之
論
攘
「
並
不
為
上
帝
之
存
在
提
供
任
何
客
觀
地
為
有
殼
的
證
閉
;
它
不
能
給
懷
疑
主
義
者

證
現
有
一
上
帝
，
但
是
，
如
果
他
希
望
就
道
德
問
題
論
調
一
貫
的
話
，
則
他
必
氯
於
他
底
實
踐
理
性
之
格
車
之

下
接
受
此
一
命
題
之
偎
定
」
@
。
我
們
無
法
證
實
上
帝
之
存
在
或
其
屬
性
。
這
是
一
個
實
踐
信
念
，
而
非
理
論

認
知
的
問
題
。

這
一
信
念
是
自
由
的•• 

心
靈
不
能
被
任
何
理
論
上
之
證
明
逼
使
作
出
同
意
。
但
值
得
一
提
的
，
乃
是
，
康

德
並
不
意
圖
說
此
一
道
德
信
念
為
非
理
性
的
。
相
反
地
，
「
信
念
(
作
為
宮
σ
z
g

而
不
作
為
自

E
m
)
乃
是

理
性
的
道
德
構
思
方
式
，
它
把
→
些
理
論
知
識
所
無
法
接
觸
的
東
西
構
想
為
真
實
」
@
。
要
對
上
帝
具
備
理
論

性
知
識
將
涉
及
要
使
用
到
理
解
之
範
疇
。
然
而
，
雖
然
這
些
範
疇
可
以
類
比
地
或
象
徵
地
運
用
來
構
思
上
帝
，

它
們
底
運
作
卻
不
能
給
我
們
有
關
上
帝
之
知
識
。
因
為
它
們
只
透
過
作
為
經
驗
之
建
構
原
則
才
能
為
對
象
給
與

知
識
。
然
而
，
對
康
德
來
說
，
上
帝
卻
並
不
是
經
驗
的
一
可
能
對
象
，
而
同
時
，
對
上
帝
之
信
仰
是
建
基
在
理

性
底
實
踐
的
或
道
德
的
應
用
之
上
的
。
就
此
而
言
，
它
不
能
被
算
為
非
理
性
的
。

驟
君
之
下
，
康
德
於
〈
判
斷
力
之
批
判
V

末
後
回
返
到
哲
學
神
學
這
一
課
題
之
討
論
似
乎
是
一
個
零
餘
的

反
省
。
但
是
，
雖
然
肯
定
地
其
中
涉
及
一
重
復
，
但
這
卻
不
是
零
餘
的
。
因
為
，
這
樣
，
康
德
再
一
次
地
強
調

了
他
底
觀
點
，
即
是
，
當
晶
美
性
與
目
的
性
判
斷
力
讓
我
們
能
移
把
自
然
構
想
為
終
極
目
的
因
果
關
係
的
→
可

能
場
域
之
際
，
只
有
實
踐
理
性
能
讓
我
們
如
實
地
為
本
體
實
在
賦
與
一
確
定
之
形
態
，
因
為
一
直
以
來
，
本
體

實
有
只
是
很
模
糊
地
被
品
美
經
驗
與
在
某
些
自
然
產
品
中
的
「
客
觀
」
目
的
性
之
經
驗
所
意
涵
而
已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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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

從
台
然
之
形
上
學
至
物
理
學
之
過
渡
|
|
﹒
超
驗
哲
學
與
經
驗
之
建
構
|
|
l
上
帝
觀
念

之
客
觀
性
，
|
|
人
作
為
位
格
與
作
特
小
宇
宙
。

--〈
判
斷
力
批
判
V

於
一
七
九
0
年
面
世
。
自
-
七
九
六
年
至
一
八
O
三
年
康
德
逝
世
的
前
一
年
為
止
這
→

段
時
間
中
，
康
德
一
直
在
一
部
著
述
作
資
料
上
之
準
備
，
這
一
部
著
述
是
處
理
從
自
然
之
形
上
學
到
物
理
學
之

間
之
過
渡
的
。
依
康
德
之
意
見
，
這
三
個
工
作
是
用
以
彌
補
他
底
哲
學
中
的
一
個
空
隙
。
康
德
遺
作
之
手
稿
終

於
由
阿
迪
克
斯
(
〉
色
的
阿2
)
以
。
可
g
M
V
S
E
B

口
自
@
(
即
康
德
遺
著
)
發
表
。
因
為
這
一
著
述
是
由
一
堆
筆

記
組
成
的
系
統
著
作
，
所
以
整
部
著
作
有
許
多
重
復
。
此
外
，
一
些
論
點
，
引
申
得
較
為
成
熟
，
而
另
一
些
論
點

都
很
不
成
熟
。
此
外
，
要
闡
釋
康
德
底
陳
述
之
意
義
或
要
調
和
一
些
驛
君
很
分
歧
的
觀
點
，
並
不
是
時
常
都
那

麼
容
易
的
。
換
言
之
，
疏
述
者
往
往
無
法
有
把
撞
地
確
定
康
德
如
何
構
想
出
他
的
思
想
，
如
果
他
有
機
會
如
此

傲
的
話
，
則
他
又
會
放
棄
那
些
觀
念
和
他
會
保
留
那
些
觀
念
，
又
或
康
德
如
何
能
把
我
們
認
為
很
難
協
調
的
一

些
觀
點
加
以
協
調
。
而
有
關
康
德
之
筆
記
之
年
次
之
研
究
並
不
能
解
抉
這
些
解
釋
上
之
困
難
。
因
此
，
任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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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康
德
於
八
遺
著
V

中
所
透
露
的
思
想
動
向
之
研
究
，
都
因
為
上
述
情
況
而
注
定
是
極
為
存
疑
性
與
推
測
性

的
。
但
是
當
然
，
這
並
不
表
示
說
康
德
這
一
部
作
品
便
沒
有
任
何
價
值
，
也
不
表
示
這
作
品
只
是
一
個
老
人
的

零
碎
的
斤
投
而
被
忽
視
。

自
然
之
形
上
學
為
我
們
提
供
了
物
質
之
概
念
，
所
謂
物
質
是
指
於
空
間
中
有
運
動
者
(
包
自
】
宵
達
a
r
z

g

目
S
B
)
，
@
也
為
我
們
提
供
了
其
律
則
，
而
這
些
律
則
是
先
驗
地
可
決
定
的
。
然
而
，
物
理
學
是
關
係
著

「
物
質
之
驅
動
力
之
律
則
，
而
這
些
律
則
是
於
經
驗
中
被
給
典
的
。
」
@
驟
君
起
來
，
似
乎
沒
有
自
一
方
面

至
另
一
方
面
過
渡
或
築
一
橋
樑
之
需
要
。
但
是
康
德
卻
不
如
此
想
。
因
為
經
驗
@
並
非
純
然
是
被
給
興
的
，

因
為
它
是
被
建
構
的
。
而
關
係
著
於
經
驗
中
投
給
與
的
物
質
的
驅
動
力
之
律
則
的
物
理
學
假
定
了
一
些
東
西
，

正
對
應
於
自
然
之
形
上
學
之
先
驗
概
念
之
圖
式
程
序
，
這
一
圖
式
程
序
將
會
成
為
後
者
與
經
驗
表
象
之
間
的
橋

棵
。
「
自
一
個
科
學
過
渡
到
另
一
科
學
必
定
涉
及
一
些
中
介
概
念
，
這
些
中
介
概
念
是
於
前
者
中
被
給
典
，
而

可
以
應
用
於
後
者
之
上
的
，
因
此
這
些
一
概
念
是
屬
於
此
一
及
彼
一
科
學
之
領
域
的
，
否
則
的
話
，
此
一
進
展
將

不
是
一
有
規
律
之
過
渡
，
而
成
為
一
跳
越
，
在
一
跳
越
中
，
我
們
不
知
道
我
們
將
能
到
達
那
裹
，
而
經
此
跳
越

之
後
，
一
旦
回
頭
觀
君
，
我
們
亦
不
能
真
正
的
君
到
出
發
點
何
在
。
」
@

似
乎
，
康
德
要
尋
找
的
是
一
個
物
理
學
的
圖
式
(
白
。
管
目
"
)
，
這
即
是
指
對
自
然
之
經
驗
探
討
一
些
預

設
。
對
物
質
之
驅
動
力
之
純
然
經
驗
上
的
觀
察
不
能
被
稱
為
物
理
學
，
偎
如
物
理
學
是
一
科
學
的
話
。
作
為
一

科
學
，
物
理
學
必
涉
及
一
系
統
，
而
不
純
然
只
為
觀
察
的
結
集
。
而
系
統
化
過
程
之
成
就
在
於
先
驗
之
原
則
，

這
些
先
驗
原
則
如
實
地
給
與
我
們
經
驗
研
究
之
指
標
。
「
自
經
驗
直
覺
中
我
們
所
能
獲
得
者
，
除
了
我
們
自
己

.509.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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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物
理
學
所
放
置
的
以
外
，
再
無
其
他
。
」
於
是
「
必
須
有
一
些
先
驗
的
原
則
，
依
按
這
些
原
則
，
物
質
之

思
驅
動
力
交
互
關
聯
連
繫
(
也
即
是
說
，
依
據
於
形
式
之
成
素
)
，
而
各
種
驅
動
力
自
身
(
依
攘
於
質
料
之
成

素
，
郎
對
象
)
是
經
驗
地
考
慮
。
」
@
誠
然
，
一
些
特
定
的
真
理
是
可
先
驗
地
被
推
衍
的
;
但
是
，
我
們
對
自

身
之
經
驗
探
討
也
可
以
有
存
疑
性
的
預
期
，
這
即
是
說
，
我
們
知
道
這
個
或
那
個
必
是
如
此
，
雖
然
只
有
經
驗

之
實
證
才
能
告
訴
我
們
，
事
情
到
底
是
怎
樣
的
。

因
此
，
康
德
的
目
標
在
於
構
作
出
一
「
物
質
驅
動
力
之
判
斷
能
力
之
圖
式
程
序
論
」
@
。
自
然
之
形
上
學

給
吾
人
提
供
物
質
作
為
於
空
間
中
運
動
者
之
概
念
，
自
然
之
形
上
學
自
然
地
傾
向
於
物
理
學
，
也
即
是
說
，
傾

向
於
奠
立
一
有
關
自
然
的
系
統
性
的
經
驗
學
說
。
但
是
，
要
使
這
成
為
可
能
，
我
們
需
要
一
中
介
概
念
。
而
這

由
物
質
之
概
念
所
提
供
，
因
為
物
質
有
其
驅
動
力
。
物
質
這
一
概
念
一
方
面
是
經
驗
地
，
因
為
它
建
立
於
主
體

領
受
到
物
質
之
驅
動
力
這
一
項
經
驗
之
上
。
但
是
另
一
方
面
它
也
是
先
驗
的
.
，
因
為
各
驅
動
力
之
間
之
交
互

關
係
蘊
涵
著
一
些
先
驗
律
則
，
例
如
吸
引
力
和
排
斥
力
之
律
則
。
因
此
，
物
質
之
概
念
，
就
其
具
有
驅
動
力
而

言
，
乃
充
當
為
純
粹
先
驗
的
與
純
粹
後
驗
的
或
經
驗
的
兩
者
之
間
之
一
中
介
概
念
。
而
康
德
乃
提
議
以
一
特
別

的
芳
式
去
考
慮
了
解
物
質
之
驅
動
力
•• 

「
物
質
之
驅
動
力
可
以
依
照
範
疇
之
安
排
而
得
到
最
好
的
區
分
;
依
按

其
量
、
質
、
開
係
與
樣
態
。
」
@

因
此
，
自
一
個
觀
點
君
，
康
德
的
遺
著
乃
是
一
項
使
自
然
之
形
上
學
到
物
理
學
過
渡
之
芳
案
。
但
是
此
一

過
渡
可
謂
是
屬
於
主
體
如
何
建
構
經
驗
這
一
個
普
遍
的
課
題
之
下
的
。
誠
然
，
在
他
的
手
稿
中
，
康
德
強
調

此
一
觀
念
至
於
使
人
以
為
他
在
暗
中
勾
劃
著
一
純
粹
觀
念
論
的
系
統
。
而
現
在
我
打
算
就
這
一
課
題
作
一
些
討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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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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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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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純
粹
理
性
之
觀
念
佔
著
一
個
非
常
顯
著
的
地
位
。
依
康
德
，
觀
念
之
系
統
乃
是

經
驗
之
整
體
之
可
能
性
之
基
礎
。
「
超
驗
哲
學
是
透
過
先
驗
概
念
之
綜
合
知
識
之
系
統
。
」
@
如
果
我
們
誣
立
地

君
此
一
命
題
，
我
們
或
許
傾
向
於
解
釋
說
此
中
所
指
涉
的
純
然
是
範
疇
與
理
解
之
先
驗
原
則
之
系
統
。
但
是
，

這
並
不
是
單
確
指
出
康
德
心
中
所
指
涉
者
。
「
系
統
」
一
辭
，
即
是
「
經
驗
之
絕
對
整
體
之
可
能
性
之
整
全
系

統
」
@
'
乃
是
純
粹
理
性
之
觀
念
之
系
統
。
「
超
驗
哲
學
乃
是
(
慨
不
與
經
驗
成
素
亦
不
與
數
學
成
素
混
淆
的
)

建
立
於
思
辦
理
性
與
道
德
實
踐
理
性
觀
念
之
系
統
之
上
之
純
粹
哲
學
，
而
它
建
構
為
一
無
條
件
之
整
體
。
」
@

而
此
一
系
統
之
為
可
能
是
「
透
過
三
項
對
象
之
確
立
，
上
帝
、
世
界
與
義
務
之
觀
念
」
@

•• 

叉
或
，
我
們
可
以

說
，
透
過
確
立
上
帝
、
世
界
「
和
世
界
中
的
人
，
作
為
依
循
於
義
務
之
原
則
者
」
@
。
而
，
就
人
是
存
於
世
界

之
中
而
言
，
我
們
可
以
說
「
存
有
之
全
體
是
上
帝
與
世
界
」
@
。
於
是
，
超
驗
哲
學
乃
被
指
稱
為
「
上
帝
與
世

界
之
學
說
」
@
。
更
有
進
者
，
「
超
驗
哲
學
之
最
高
觀
點
在
於
上
帝
與
世
界
這
兩
相
互
關
聯
的
觀
念
」
@
。
在

上
帝
這
觀
念
中
我
們
構
思
超
感
性
的
或
本
體
的
實
有
之
全
體
，
而
在
世
界
這
一
觀
念
中
，
我
們
構
思
感
性
實
有

之
全
體
。
每
一
觀
念
具
有
一
「
最
大
值
」
，
而
我
們
可
以
說
，
「
有
一
上
帝
和
有
一
世
界
」
@
。

這
兩
個
觀
念
合
併
起
來
構
成
了
宇
宙
(
5言
。
2
0
)之
觀
念
。
「
事
物
之
全
體
，
即
宇
宙
(
5
言
。
a
z
B
)，

包
涵
了
上
帝
與
世
界
。
」
@
在
上
帝
和
世
界
以
外
，
再
沒
有
別
的
事
物
。
但
因
為
此
兩
觀
念
是
交
互
地
關
係
著

.511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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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其
關
係
並
不
是
一
簡
單
的
同
等
關
係
。
世
界
是
被
構
想
為
役
屬
於
上
帝
之
下
的
，
感
性
的
役
屬
於
超
感
性

的
，
而
現
象
的
亦
被
構
想
為
役
屬
於
本
體
的
之
下
。
上
帝
與
世
界
「
一
不
是
同
等
的
，
而
為
役
屬
的
存
有
」
@
。

此
外
，
它
們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綜
合
的
，
而
非
分
析
的
。
這
即
是
說
，
人
作
為
一
思
考
中
的
主
體
，
思
考
並
關
聯

這
些
觀
念
。
「
上
帝
，
世
界
，
和
那
把
這
兩
對
象
聯
結
之
主
體
，
即
那
在
世
界
中
的
思
想
的
存
有
。
上
帝
，
世

界
，
和
那
把
彼
兩
者
統
一
為
一
個
系
統
的
，
世
界
中
的
人
的
潛
在
的
思
維
原
則
。
」
@
此
外
，
「
上
帝
，
世
界

與
我
，
世
界
中
那
思
考
的
，
把
前
兩
者
聯
結
起
來
的
思
想
的
存
有
。
上
帝
和
世
界
乃
是
超
驗
哲
學
的
兩
個
對

象
。
而
(
主
詞
、
謂
詞
，
連
繫
詞
)
這
就
是
在
思
想
中
的
人
類
;
那
一
把
它
們
結
合
為
一
命
題
之
主
體
。
@

康
德
的
意
思
不
是
說
上
帝
與
世
界
之
觀
念
乃
是
趣
驗
中
被
給
興
的
對
象
之
概
念
上
之
體
會
。
當
然
，
在
某

一
意
蓋
下
，
上
帝
和
世
界
是
被
構
想
為
對
象
，
即
是
作
為
思
想
之
對
象
;
但
是
它
們
並
不
作
為
對
象
地
被
給

興
。
觀
念
乃
是
純
粹
理
性
把
自
己
建
構
為
→
思
想
之
主
體
時
的
思
想
。
它
們
「
並
非
純
然
的
概
念
，
而
是
主
體

為
自
身
規
定
的
思
想
律
則
。
郎
自
我
立
法
(
〉
g
S
E
E
M
-。
」
@
在
思
想
這
些
觀
念
時
，
主
體
給
與
自
己
一

對
象
而
把
自
身
建
構
為
有
意
識
的
。
「
理
性
的
第
一
個
行
動
就
是
意
識
。
」
@
但
是
「
我
必
獨
有
我
底
思
想
對

象
和
必
讀
體
會
它
們
;
否
則
的
話
，
我
將
不
意
識
到
自
己
(
我
思
，
我
存
在.• 

這
不
應
該
說
，
故
此
)
。
這
是

純
然
理
性
之
自
我
立
法
。
因
為
沒
有
此
理
性
之
自
我
立
法
，
我
將
使
沒
有
觀
念...... 

有
如
一
野
獸
一
般
，
不
知

曉
我
是
怎
麼
一
回
事
。
」
@
這
些
觀
念
提
供
了
主
體
建
構
經
驗
時
之
質
料
。
「
這
些
表
象
並
非
純
然
的
概
念
，

而
同
時
也
是
觀
念
，
這
些
觀
念
以
概
念
為
先
驅
綜
合
律
則
提
供
質
料
。
」
@
上
帝
與
世
界
並
非
「
我
們
底
觀
念

之
外
面
的
實
體
，
而
是
我
們
透
過
先
驗
綜
合
知
識
而
為
自
己
製
造
對
象
時
思
想
本
身
，
主
觀
地
說
，
乃
是
我
們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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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想
之
對
象
之
自
我
創
制
者
。
」
@

因
此
，
經
驗
之
構
成
可
被
構
想
為
康
德
所
謂
的
自
我
確
定
〔
或
自
我
安
置
〕
，
自
我
建
造
，
自
我
建
構
等

之
過
程
。
自
世
界
之
觀
念
以
降
，
可
以
說
有
一
延
續
的
圖
式
化
過
程
，
而
此
一
圖
式
化
過
程
也
同
時
是
一
-
客
觀

化
之
過
程
。
而
此
一
過
程
乃
是
自
我
確
定
的
作
為
本
體
的
主
體
之
工
作
。
範
疇
乃
被
觀
為
主
體
藉
以
自
我
安
置

確
定
或
為
可
能
經
驗
之
故
而
自
我
建
構
自
身
為
對
象
之
行
為
。
至
於
空
間
和
時
間
，
康
德
一
一
冉
肯
定
其
為
純
粹

主
觀
之
直
覺
而
非
事
物
或
知
覺
之
對
象
;
康
德
把
它
們
視
為
想
像
力
之
原
始
產
品
，
即
一
些
自
我
建
造
出
來
之

直
覺
。
主
體
把
自
身
建
構
或
確
立
作
為
對
象
，
也
即
是
說
，
作
為
極
驗
之
自
我
和
作
為
影
響
經
驗
自
我
之
對

象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主
體
在
影
響
著
其
自
身
。

因
此
，
從
自
然
之
形
上
學
到
物
理
學
之
過
渡
，
也
即
是
康
德
〈
遺
著
〉
聲
言
要
處
理
之
課
題
，
可
以
自
此

一
個
普
遍
的
格
局
之
下
觀
察
。
因
為
我
們
要
指
示
出
，
自
然
中
的
可
能
類
別
的
驅
動
力
與
及
主
體
對
這
些
力
之

反
應
之
各
種
可
能
性
質
，
皆
可
以
透
過
一
圖
式
化
之
程
序
由
主
體
之
自
我
確
定
過
程
中
導
生
出
來
。
最
低
限
度

我
們
要
顯
示
出
主
體
自
身
在
構
成
著
其
自
身
之
經
驗
。

康
德
並
不
求
要
隱
瞞
三
個
事
實
，
即
他
的
有
關
主
體
透
過
自
我
確
定
經
驗
之
理
論
在
某
一
意
義
下
是
一
觀

念
論
的
觀
點
。
「
超
驗
哲
學
是
一
種
觀
念
論
;
因
為
主
體
建
構
了
其
自
身
。
」
@
此
外
，
這
一
套
哲
學
最
低
限

度
驛
君
之
下
顯
得
與
於
一
七
九
四
年
發
表
八
科
學
理
論
整
體
之
基
礎V
的
菲
希
特
非
常
類
似
。
當
我
們
發
覺
康

德
把
物
自
身
解
釋
為
主
體
確
定
其
自
身
或
使
其
自
身
成
為
其
自
身
之
對
象
之
一
方
法
時
，
上
述
這
一
類
似
性
尤

其
顯
得
突
出
。
「
對
象
自
身
(
Z
S
B
S
8
)為
一
純
粹
的
思
維
事
物
，
在
表
象
這
一
對
象
之
際
，
主
體
確
定
其

.513.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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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身
。
」
@
它
只
是
「
純
然
為
對
其
〔
主
體
的
)
自
身
底
活
動
之
表
象
。
」
@
如
實
而
言
，
主
體
於
物
自
身
這

一
反
面
的
觀
念
中
投
射
了
其
自
身
之
統
一
性
，
或
其
自
身
之
統
一
活
動
。
物
自
身
之
概
念
乃
成
為
了
自
我
確
定

中
之
主
體
之
一
個
行
動
。
物
自
身
「
不
是
一
實
在
的
事
物
」
'
，
物
自
身
「
不
是
一
存
在
之
實
右
，
而
只
純
然

是
一
個
原
則
」
@
'
「
乃
感
性
直
覺
一
般
之
雜
多
之
先
驗
綜
合
知
識
的
原
則
與
其
等
配
性
(
8
I
E
a
g丘
吉
口
)

之
律
則
之
原
則
」
@
。
而
此
一
原
則
是
歸
於
主
體
構
作
經
驗
之
上
的
。
現
象
與
物
自
身
之
間
之
分
別
並
非
對
象

之
間
﹒
之
一
項
分
別
，
而
只
對
於
主
體
而
言
為
有
意
義
。

但
同
時
，
康
德
底
於
〈
遺
著V
中
展
開
的
或
最
低
限
度
暗
示
了
的
，
關
於
經
驗
之
構
成
之
理
論
與
菲
希
特

的
主
觀
的
超
驗
觀
念
論
@
之
相
似
性
並
不
足
以
佐
誼
一
專
斷
，
以
為
康
德
年
紀
老
邁
之
際
，
揚
棄
了
其
物
自
身

之
理
論
而
另
求
自
本
體
義
之
主
體
之
自
我
設
定
中
導
引
整
個
實
在
界
。
因
為
，
作
如
此
一
斷
言
即
是
過
分
強
調

一
些
語
詞
之
功
用
和
犧
牲
一
些
一
陳
述
去
肯
定
另
一
些
陳
述
。
例
如
說
，
在
康
德
〈
遺
著
〉
中
我
們
同
樣
可
以
找

到
一
些
段
落
，
而
這
段
落
卻
似
乎
要
重
新
肯
定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V

所
顯
示
的
物
自
身
學
說
的
。
例
如
，
康
德

於
〈
遺
著
V

中
告
訴
我
們
，
雖
然
物
自
身
並
不
作
為
一
存
在
之
對
象
而
被
給
興
，
而
且
事
實
上
它
不
能
這
般
地

被
給
興
，
但
是
卻
是
三
可
思
的
東
西
宮
。
。
但

E
E
E
)
(而
，
事
實
上
，
是
必
然
地
可
被
思
想
的
，
這
可
思

的
東
西
不
可
被
給
與
但
卻
必
讀
被
思
想
•••••..•• 

」
@
物
自
身
之
觀
念
是
對
應
於
兮
。
自
己
也
已5
8
)
現
象
之
觀

念
。
誠
然
，
在
一
兩
個
情
況
下
，
康
德
位
乎
較
一
般
人
所
期
待
者
更
走
向
一
實
在
論
的
方
向
。
「
如
果
我
們
觀

世
界
為
現
象
，
則
它
正
好
證
閉
了
一
些
並
不
是
現
象
的
東
西
之
存
在
(
巴
巴
皂
白
)
。
」
@
。
有
時
偎
康
德
似
乎

叉
意
會
著
說
物
自
身
純
然
是
顯
現
自
身
之
東
西
撇
開
了
，
其
顯
示
而
言
的
這
東
西
本
身
。
至
於
以
「
觀
念
論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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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g
-
-
m
B
)
一
詞
來
指
謂
超
驗
哲
學
，
這
似
乎
不
涉
及
什
麼
新
穎
的
和
有
革
命
性
的
觀
點
。
因
為
，
正
如
我

們
已
君
到
的
一
般
，
超
驗
哲
學
乃
是
純
粹
理
性
底
觀
念
之
系
統
。
而
當
康
德
於
八
遺
著
V

中
強
調
這
些
觀
念
之

存
疑
性
質
(
而
非
斷
定
性
質
)
，
他
並
不
是
背
棄
了
他
底
各
批
判
書
中
的
學
說
。

事
實
顯
示
，
康
德
似
乎
希
望
於
〈
遺
著
V

中
指
出
，
他
能
於
批
判
哲
學
之
範
圍
之
內
回
答
那
些
認
為
物
自

身
學
說
前
後
不
一
貫
和
多
餘
的
一
些
人
的
反
對
。
誠
然
，
有
論
者
可
以
爭
論
說
，
為
了
要
回
答
他
的
批
評
者

和
為
了
要
顯
示
其
哲
學
中
包
含
了
菲
希
特
和
其
他
人
之
發
展
中
為
有
殼
的
東
西
，
康
德
自
然
要
重
新
陳
構
其
觀

點
，
而
因
此
他
一
定
程
度
地
趨
於
把
他
的
系
統
轉
化
為
一
純
粹
的
超
驗
觀
念
論
。
但
是
，
接
納
這
一
點
並
不
表

示
接
納
說
康
德
曾
經
試
過
很
確
定
地
遺
棄
了
或
放
棄
了
他
於
三
大
批
判
中
所
典
型
代
表
的
一
般
性
觀
點
。
而
我

也
不
相
信
他
會
如
此
。

.515. 第十六章

至
於
上
帝
這
個
觀
念
，
首
先
我
們
可
以
指
出
，
康
德
小
心
地
區
別
了
兩
個
問
題
，
郎
「
上
帝
」
這
一
詞
何

解
，
也
即
是
上
帝
這
觀
念
之
內
容
為
何
這
一
問
題
，
與
到
底
上
帝
是
否
存
在
，
也
部
到
底
是
否
有
一
保
有
於
上

帝
這
觀
念
中
所
意
涵
的
屬
性
的
存
有
這
一
問
題
。

「
上
帝
並
不
是
世
界
靈
魂.••.•• 

上
帝
之
概
念
乃
是
一
存
有
作
為
世
界
事
物
之
最
高
原
因
與
作
為
一
位
格
(

苟
且
S
S

之
概
念
。
」
@
上
帝
被
了
解
為
最
高
存
有
、
最
高
理
智
、
最
高
善
、
祂
保
有
權
利
而
且
是
一
位
格
。

此
外
，
「
上
帝
乃
是
一
存
右
，
所
有
人
類
之
義
務
皆
同
時
是
她
的
命
令
」
@
。
人
類
依
據
一
些
使
他
(
人
)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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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本
體
界
中
一
存
有
之
屬
性
去
想
像
上
帝
;
但
是
在
上
帝
這
觀
念
中
，
這
些
屬
性
於
提
昇
到
最
大
的
或
絕
對
的

程
度
。
例
如
，
人
是
自
由
的
;
但
是
他
底
存
有
涉
及
容
受
性
，
而
他
的
自
由
是
不
絕
對
的
。
然
而
，
上
帝
是
被

了
解
為
最
高
之
創
發
性
與
自
由
，
和
被
了
解
為
沒
有
被
動
容
受
性
和
沒
有
限
制
的
。
因
為
，
人
是
有
限
的
和
一

混
合
的
存
有
，
也
即
是
說
他
既
屬
於
本
體
界
也
屬
於
現
象
界
，
而
上
帝
是
被
了
解
為
無
限
的
本
體
實
有
。
世
界

被
了
解
為
感
性
實
有
之
整
體
;
但
它
被
了
解
為
後
屬
於
上
帝
立
創
造
能
力
和
馳
的
有
目
的
的
和
神
聖
的
意
志
。

正
如
我
們
已
極
君
到
的
一
般
，
上
帝
還
觀
念
與
世
界
這
觀
念
之
間
之
關
係
並
非
一
同
等
對
應
之
關
係
•• 

而
是
一

投
屬
性
關
係
'
這
即
是
意
指
說
，
世
界
被
了
解
為
建
基
於
上
帝
之
上
。

八
遺
著
V

中
的
一
些
陳
述
，
倘
若
孤
立
地
被
觀
察
的
話
，
很
自
然
地
趨
於
顯
示
說
康
德
已
放
棄
了
任
何
獨

立
於
上
帝
還
觀
念
以
外
尚
有
一
上
帝
這
種
想
法
。
因
此
，
當
康
德
說
上
帝
立
觀
念
為
必
要
時
，
也
即
是
說
，

當
他
說
上
帝
之
觀
念
不
可
避
免
地
被
純
粹
理
性
作
為
一
典
範
地
構
想
，
上
帝
觀
念
乃
是
被
表
象
為
一
思
想
事
物

(
O
B
Z
E且
也
@
@
。
誠
然
，
「
如
此
一
存
有
之
概
念
並
不
是
一
實
體
之
概
念
，
即
是
說
，
不
是
一
獨
立
於

任
何
思
想
以
外
而
存
在
之
事
物
之
概
念
，
而
一
這
觀
念
(
自
我
創
造
)
，
一
思
想
事
物
，
一
理
性
之
觀
念
，
此
一

理
性
自
我
建
構
其
自
身
作
為
一
思
想
之
對
象
，
依
攘
超
驗
哲
學
之
原
則
產
生
先
驗
命
題
和
一
典
範
，
就
這
典
範

而
言
，
我
們
根
本
不
必
問
到
底
這
樣
的
一
對
象
是
否
存
在
;
因
為
這
概
念
是
超
越
的
令

E
B
g

旦

O
E
)。
」
@

最
低
眼
度
驛
君
之
下
，
上
面
一
引
文
清
楚
明
晰
地
指
出
了
上
帝
之
觀
念
乃
是
一
人
類
自
己
構
作
的
典
範
，

一
思
想
之
創
作
，
也
指
出
了
並
沒
有
一
思
想
以
外
的

(
O
M
H
E
E
S
E
C神
聖
性
的
存
有
與
此
一
觀
念
相
應
。

但
是
，
在
〈
遺
著
V

另
一
丹
段
中
，
康
德
似
乎
要
尋
找
一
較
他
於
第
二
批
判
中
所
推
之
出
證
興
更
為
簡
單
直
截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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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對
上
帝
存
在
之
道
德
論
證
。
而
這
一
事
實
顯
然
要
駁
斥
了
以
為
康
德
晚
年
放
棄
信
仰
上
帝
作
為
一
客
觀
賞
右

之
觀
點
，
尤
其
是
倘
有
許
多
其
他
證
攘
顯
示
康
德
直
到
逝
世
為
止
尚
保
持
此
一
信
仰
。
誠
然
，
康
德
的
〈
遺

著
V

很
大
部
份
是
由
片
段
組
合
而
成
，
由
一
些
康
德
一
霎
而
生
的
，
但
卻
未
有
加
以
繼
續
運
用
的
靈
感
所
組

成
;
而
因
此
，
殊
不
驚
異
地
，
〈
追
著V
包
涵
了
許
多
明
顯
地
為
分
歧
的
思
路
，
而
我
們
實
在
也
無
法
為
這
些

思
路
作
調
和
或
調
解
。
然
而
，
同
時
，
我
們
必
領
記
得
，
上
一
段
我
們
引
述
之
思
想
，
最
低
限
度
很
大
幅
度
地

與
三
大
批
判
相
對
廳
，
而
且
在
三
大
批
判
中
，
康
德
也
提
出
了
對
上
帝
之
信
仰
之
理
接
。
因
此
，
卸
使
〈
遺

著
V

中
之
觀
點
較
之
批
判
之
觀
點
有
較
大
的
分
歧
，
它
卻
並
不
算
得
是
一
個
新
的
現
象
。

在
〈
純
粹
理
性
之
批
判
V

中
，
康
德
已
經
澄
清
，
依
他
的
意
見
，
上
帝
這
一
觀
念
，
就
其
是
純
粹
理
性
所

創
造
者
而
言
，
乃
是
一
「
超
驗
典
範
」
之
觀
念
。
它
並
不
表
達
任
何
有
關
上
帝
之
直
覺
;
我
們
亦
不
能
自
這
觀

念
演
釋
出
上
帝
之
存
在
。
而
這
些
論
點
於
〈
遺
著V
中
被
重
申
。
我
們
並
不
享
有
對
上
帝
之
直
覺
。
「
我
們
宛

如
於
鏡
子
中
見
到
馳
;
而
從
不
會
面
對
面
的
見
到
。
」
@
因
此
，
要
自
上
帝
之
觀
念
演
繹
上
帝
之
存
在
是
不
可

能
的
@•• 

這
一
觀
念
純
屬
純
粹
理
性
之
創
制
，
純
為
一
超
驗
之
典
範
。
此
外
，
雖
然
我
們
把
上
帝
構
想
為
無
限

之
實
體
，
她
卻
並
不
是
也
不
可
能
是
一
實
體
;
因
為
她
超
越
了
人
類
理
解
之
範
疇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一
旦
假

定
了
這
一
種
觀
點
，
我
們
便
再
不
能
有
理
智
地
間
是
否
有
一
神
性
的
存
有
對
應
於
上
帝
之
觀
念
，
最
低
限
度
因

為
這
一
觀
念
涉
及
透
過
範
疇
去
思
想
上
帝
。
這
一
結
論
實
質
上
重
擾
了
第
一
批
判
之
學
說
。
但
是
，
如
以
往
所

見
，
康
德
於
第
二
批
判
進
一
步
為
對
上
帝
之
信
仰
提
供
了
一
個
道
德
的
或
實
踐
的
合
理
基
礎
。
而
在
〈
遺
著

V

中
，
他
提
出
了
一
些
建
議
，
說
問
他
如
何
依
循
並
發
展
這
一
串
的
思
路
。

.517.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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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第
二
批
判
中
，
康
德
把
對
上
帝
之
信
仰
合
理
化
為
實
踐
理
性
之
一
項
設
定
。
我
們
透
過
反
省
道
德
律
則

就
德
性
與
幸
福
之
綜
合
達
於
(
或
因
此
能
達
於
)
對
上
帝
之
信
仰
。
在
〈
遺
著

V

中
康
德
似
乎
在
謀
找
尋
一
更

為
直
接
的
自
道
德
律
則
底
意
識
至
於
對
上
帝
之
信
仰
的
過
渡
。
而
無
上
律
令
乃
被
表
象
為
於
其
自
身
即
包
涵
著

戒
律

Q
H
O
O
O
宮
)
，
把
一
與
人
類
之
義
務
發
現
作
為
神
立
命
令
。
「
在
道
德
實
踐
理
性
中
存
在
著
一
要
把
所

有
人
類
之
著
務
說
為
神
之
命
令
之
無
上
律
令
。
」
@
此
外
，
「
自
上
帝
中
觀
君
一
切
。
無
上
律
令
。
認
知
我
之

義
務
為
透
過
無
上
律
令
而
被
宜
闊
的
神
之
命
令
。
」
@
因
此
，
「
上
帝
之
概
念
乃
是
於
我
自
身
以
外
有
一
施
佈

責
求
之
主
體
之
概
念
」
@
。
對
我
們
來
說
，
無
上
律
令
乃
即
是
上
帝
之
聲
音
;
而
上
帝
透
過
道
德
律
則
彰
顯
於

於
道
德
責
求
之
中
。

肯
定
地
說
，
康
德
堅
持
這
並
不
是
一
項
把
上
帝
之
存
在
若
為
人
類
心
靈
以
外
存
有
之
一
實
體
之
證
興
。
他

也
堅
持
道
，
當
我
們
把
道
德
律
則
親
為
了
神
之
命
令
時
，
我
們
沒
有
將
任
何
東
西
附
加
到
道
德
律
則
之
力
量
上

去
，
而
且
，
如
果
一
個
人
不
相
信
上
帝
的
話
，
則
無
上
律
令
之
責
求
力
量
也
不
會
因
而
被
除
去
。
@
我
們
很
容

易
理
解
，
那
些
只
注
意
這
種
陳
述
的
論
者
會
傾
向
於
作
出
結
論
說
「
上
帝
」
一
詞
對
康
德
來
說
單
純
地
成
為
無

上
律
令
自
身
名
稱
;
或
為
一
透
過
道
德
律
而
發
出
的
聲
音•• 

一
純
然
為
主
觀
投
射
的
名
稱
。
但
是
，
如
以
往
所

見
，
在
康
德
之
前
提
是
不
可
能
得
證
閉
上
帝
作
為
一
特
殊
實
體
之
存
在
的
。
而
除
非
康
德
準
備
推
翻
第
二
批
判

中
有
關
意
志
自
律
的
學
說
，
否
則
他
便
非
要
說
無
上
律
令
之
道
德
力
量
是
獨
立
於
吾
人
之
視
之
為
神
的
命
令
不

可
的
。
但
是
，
這
卻
不
一
定
表
示
對
他
而
言
，
上
帝
不
過
為
無
上
律
令
之
名
稱
。
由
於
可
得
之
結
論
其
實
是
，

我
們
通
到
上
帝
之
唯
一
途
徑
是
透
過
道
德
意
識
。
這
事
實
上
就
是
八
批
判

V

中
的
學
說
;
但
是
在
八
遺
著

V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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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康
德
似
乎
在
尋
找
責
求
之
意
識
與
上
帝
之
信
仰
之
間
的
一
更
為
直
接
的
聯
繫
。
「
處
於
律
則
下
的
自
由•. 

義
務
作
為
神
之
命
令
。
有
一
上
帝
。
」

在
我
們
解
釋
〈
遺
著
V

中
一
些
聽
君
下
倒
乎
在
要
達
成
一
項
對
上
帝
之
存
在
之
先
驗
的
或
存
有
學
的
論
證

的
井
段
時
，
我
們
或
許
應
該
自
康
德
要
為
對
上
帝
之
信
仰
尋
找
一
較
為
直
接
之
合
理
基
礎
這
一
欲
求
上
考
慮


例
如
，
康
德
告
訴
我
們
「
對
上
帝
之
思
念

(
G
O
E具
0
)也
同
時
就
是
對
她
與
對
馳
之
位
格
性
有
信
念
」
@
。
此

外
，
「
上
帝
之
純
然
的
觀
念
也
同
時
是
對
軸
之
存
在
之
設
定
。
思
念
上
帝
與
信
仰
祂
乃
是
一
等
同
的
命
題
。
」

@
而
如
果
我
們
要
把
這
些
陳
述
與
三
必
然
之
存
有
乃
如
是
一
種
存
右
，
其
概
念
同
時
是
其
存
在
之
一
充
足
之

證
蚵
」
@
這
一
陳
述
相
連
的
話
，
則
我
們
或
傾
向
於
偎
定
說
，
在
於
八
純
粹
理
性
之
批
判V
否
決
了
存
有
學
論

證
以
後
，
康
德
於
〈
遺
著
〉
中
結
果
接
受
了
這
種
推
論
。
但
事
實
上
，
康
德
這
樣
做
是
很
不
可
能
的
。
但
似
乎

康
德
並
不
在
談
及
一
理
論
上
之
證
閱
(
如
存
有
學
論
證
所
聲
稱
者
一
樣
)
，
而
是
說
及
道
德
意
識
的
一
「
充
足

之
證
明
」
，
也
師
是
自
一
純
粹
實
踐
的
或
道
德
的
觀
點
而
言
。
「
宗
教
中
求
滿
足
所
有
義
務
如
若
神
之
命
令
這

一
原
則
，
證
閉
了
人
類
意
志
之
自
由.••••. 

而
與
理
性
之
實
踐
純
粹
原
則
關
聯
起
來
而
言
，
這
同
時
是
上
帝
作
為

唯
一
的
上
帝
之
存
在
之
證
興
。
」
@
並
不
是
我
先
有
神
性
本
質
之
一
觀
念
，
而
還
過
此
觀
念
去
演
繹
上
帝
之
存

在
。
倒
是
透
過
了
對
無
上
律
令
之
意
識
，
我
提
昇
到
一
個
透
過
道
德
律
則
和
於
道
德
律
則
之
中
對
我
說
話
的
上

帝
之
觀
念
之
上
。
而
擁
有
這
樣
一
觀
念
與
信
仰
馳
是
同
樣
一
回
事
。
這
即
是
說
，
把
上
帝
構
想
作
為
內
在
於

我
，
作
為
一
施
行
道
德
命
令
的
主
體
，
乃
就
是
把
她
構
想
為
是
存
在
的
。
但
是
，
這
一
種
觀
上
帝
為
內
在
於
道

德
意
識
的
一
覺
醒
性
(
包
者
R
g
g
C
只
對
於
此
一
意
識
而
言
是
對
上
帝
之
存
在
之
一
「
充
足
證
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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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 .520.

假
如
這
一
串
解
釋
的
理
路
是
正
確
的
話
(
我
們
就
這
一
問
題
實
在
很
難
作
斷
昔
日
)
，
則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說
，

康
德
是
就
存
有
學
論
證
作
一
道
德
層
面
之
相
等
論
證
或
一
相
類
比
之
論
誼
。
存
有
學
論
證
被
-
此
一
一
這
一
說
法
之

捍
衛
者
認
為
是
一
種
只
要
理
解
得
宜
便
必
能
被
吾
人
採
納
的
一
理
論
上
的
對
上
帝
存
在
之
證
興
。
康
德
並
不
接

受
任
何
這
一
類
之
論
誼
。
但
是
卻
有
論
證
與
之
相
類
似
。
將
上
帝
構
想
為
一
於
道
德
上
施
行
命
令
的
和
內
在
於

道
德
意
識
的
主
體
與
對
她
有
一
宗
教
上
之
信
仰
乃
是
間
一
回
事
。
但
是
這
並
不
表
示
自
-
最
高
的
道
德
立
法
者

這
一
純
然
抽
象
之
觀
念
出
發
我
們
便
能
逼
使
吾
人
之
心
靈
去
接
納
我
們
理
論
上
可
以
演
繹
出
此
一
神
性
的
立
法

者
之
存
在
。
此
中
所
指
的
是
，
在
道
德
意
識
中
與
對
道
德
意
識
自
身
而
言
，
律
則
作
為
一
神
性
立
法
者
之
聲
言

這
一
觀
念
乃
是
相
等
於
相
信
上
帝
之
存
在
。
因
為
有
此
種
上
帝
之
觀
念
，
對
於
道
德
意
識
來
說
，
乃
就
是
設
定

其
存
在
。
這
或
許
不
是
一
很
有
說
服
力
的
推
論
。
因
為
有
論
者
或
可
爭
議
，
長
遠
地
君
將
得
出
一
項
重
言
，
以

為
信
仰
上
帝
師
就
是
信
仰
馳
。
但
最
低
限
度
很
明
顯
地
，
康
德
是
在
尋
找
較
第
二
批
判
之
進
路
更
為
直
接
的
，

協
基
於
道
德
意
識
而
能
通
往
對
上
帝
之
信
仰
之
通
路
。
當
然
，
我
們
無
法
指
出
，
假
如
他
真
的
有
機
會
如
此
做

的
時
使
他
將
會
如
何
進
一
步
發
展
他
這
一
﹒
方
面
之
新
進
路
。

西洋哲學史

四我
們
已
經
了
解
到
，
上
帝
與
世
界
這
兩
個
觀
念
之
綜
合
是
由
人
類
作
為
思
考
中
之
主
體
所
連
成
的
。
它
之

所
以
為
可
能
，
因
為
人
自
身
是
一
中
介
存
有
;
而
人
之
概
念
是
一
中
介
概
念
或
觀
念
。
因
為
人
類
可
謂
於
兩
陣

營
中
都
各
踏
上
一
腳
。
他
既
屬
於
超
越
感
性
的
，
也
屬
於
感
性
的
一
面
，
眼
屬
於
本
體
界
，
也
屬
於
現
象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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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透
過
道
德
意
識
，
感
性
的
被
役
屬
於
超
感
性
的
之
下
。
於
是
，
人
類
之
理
性
可
以
於
上
帝
之
觀
念
中
思
想
起

感
性
存
有
之
全
體
，
而
於
世
界
之
觀
念
中
思
想
感
性
存
有
之
全
體
;
而
它
於
這
兩
觀
念
之
間
確
定
安
置
一
種
關

係
而
把
它
們
綜
合
起
來
，
而
這
一
關
係
即
是
把
世
界
這
一
觀
念
役
屬
於
上
帝
這
一
觀
念
之
下
。

人
類
之
屬
於
感
性
層
面
或
領
域
是
很
明
顯
的
。
這
即
是
說
，
很
興
顯
地
，
人
屬
於
自
然
有
機
存
有
之
類

別
。
而
，
作
為
如
此
的
一
種
存
有
，
人
是
受
制
於
決
定
性
因
果
關
係
之
律
則
的
。
但
是
，
他
的
道
德
生
活
彰

顯
了
他
的
自
由
;
而
作
為
一
自
由
之
存
有
，
人
是
屬
於
本
體
層
次
或
領
域
的
。
「
人
(
一
在
世
界
中
之
存
有
'

。
戶
口
詞
。-
2
2
8
)同
時
是
一
擁
有
自
由
之
存
右
，
而
自
由
是
一
處
於
世
界
之
因
果
原
則
以
外
之
財
產
，
而
卻

無
可
置
疑
地
為
人
所
擁
有
。
」
@
而
擁
有
自
由
即
是
擁
有
精
神
。
「
因
此
，
世
界
之
上
有
→
存
有
，
即
人
之
精

神
。
」
@
而
因
於
一
精
神
之
原
則
而
為
自
由
乃
即
是
作
為
一
位
格

Q
R
g
口
)
。
「
那
有
生
命
的
有
軀
體
之
存

有
是
為
靈
魂
所
充
湛
的
。
如
果
它
是
一
位
格
，
它
便
就
是
人
類
。
」
@
人
之
為
位
格
乃
是
說
，
他
是
一
自
由

的
、
有
自
我
意
識
的
、
道
德
的
存
有
。

這
是
否
表
示
人
是
如
此
地
分
裂
為
兩
個
成
素
呢
?
還
很
顯
然
意
指
我
們
可
以
區
別
人
作
為
本
體
與
人
作
為

現
象
。
「
在
世
界
中
的
人
屬
於
世
界
之
知
識
;
但
是
人
就
其
意
識
到
他
於
世
間
之
義
務
而
言
，
便
不
是
現
象
，

而
是
本
體
，
而
他
並
不
是
一
事
物
，
而
是
一
位
格
。
」
@
但
是
，
雖
然
人
類
保
有
此
一
雙
重
性
格
，
他
卻
有
一

意
識
上
之
統
一
性
。
「
我
(
主
體
)
是
三
位
格
，
並
不
單
只
意
識
到
我
自
己
，
但
也
同
時
是
空
間
和
時
間
中
的

直
覺
對
象
，
而
因
此
是
屬
於
世
界
的
。
」
@
我
擁
有
「
於
空
間
和
時
間
中
於
世
界
中
存
在
之
意
識
」
@
。
此
一

統
→
性
，
也
即
同
時
為
兩
項
原
則
之
統
一
性
，
於
道
德
意
識
中
被
彰
顯
。
「
在
我
之
中
有
一
實
右
，
與
功
殼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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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 522.

的
因
果
關
係
(
口
S
E
R
E
n
t
4
5
)中
之
我
有
別
，
而
作
用
於
我
。
此
一
實
右
，
乃
自
由
的
，
即
是
說
，
獨

立
於
空
間
和
時
間
中
之
自
然
律
則
以
外
，
內
在
地
指
揮
我
(
認
可
我
或
責
備
我
)
;
而
我
自
己
，
作
為
人
，
即

是
此
一
實
有.•.•.• 

」
@
此
外
，
我
之
自
由
可
以
將
自
身
轉
化
為
世
界
之
中
之
行
動
。
「
人
之
中
有
一
主
動
的
但

卻
是
超
感
性
的
原
則
，
此
一
原
則
獨
立
於
自
然
和
自
然
因
果
性
之
外
，
決
定
了
現
象
，
而
被
稱
為
自
由
。
」
@

如
果
康
德
發
展
了
其
經
驗
建
構
理
論
的
話
，
則
他
或
許
會
就
道
德
之
自
我
實
現
觀
點
自
本
體
自
我
(

g
z
B
g

巴
品
。
)
之
自
我
確
定
去
推
衍
出
人
作
為
一
現
象
之
存
有
。
但
是
這
樣
說
則
等
於
表
示
說
康
德
哲
學

中
有
一
些
能
發
展
出
後
來
菲
希
特
之
立
場
之
基
礎
。
而
費
希
特
實
在
一
直
在
力
稱
他
自
己
底
系
統
乃
是
康
德
主

義
之
內
在
傾
向
之
一
貫
徹
性
之
發
展
。
然
而
，
此
中
我
們
見
到
的
卻
是
一
形
上
色
謬
的
人
的
概
念
，
人
被
展
示

為
思
考
大
宇
宙
(
B
m
R
g
S
E
)之
小
宇
宙

(
E
R
g
s
B
)
，
所
謂
大
宇
宙
即
就
是
一
根
所
謂
宇
宙

(
H
V
o

d
E
S
H
8
)
。
被
人
類
以
上
帝
及
世
界
這
些
軌
約
性
觀
念
所
構
思
的
宇
宙
乃
是
人
類
之
雙
重
性
格
之
投
影
。
上

述
兩
觀
念
都
不
表
象
→
被
給
與
之
對
象
。
而
自
作
為
→
超
驗
典
範
的
上
帝
這
→
軌
約
性
觀
念
出
發
，
我
們
不
能

演
繹
出
作
為
一
實
體
義
的
上
帝
之
存
在
。
就
上
帝
之
存
在
可
被
談
論
為
被
給
與
或
被
彰
顯
而
言
，
它
只
於
對
責

求
之
警
覺
性
中
為
道
德
意
識
顯
示
。
但
是
，
正
如
我
們
已
了
解
者
一
艘
，
這
使
上
帝
之
客
觀
存
在
這
一
問
題
懸

而
不
訣
。
對
應
於
「
上
帝
」
一
字
詞
之
實
有
是
否
就
是
人
自
身
之
超
感
性
原
則
，
也
間
就
是
本
體
之
自
我
呢
?

又
或
，
它
是
否
一
迴
具
於
人
，
而
叉
只
在
貴
求
之
警
覺
性
中
或
只
透
過
責
求
而
被
認
知
之
存
有
呢
?
就
我
自
己

而
言
，
我
認
為
第
一
種
觀
點
代
表
了
康
德
之
真
正
信
念
。
但
是
我
們
不
能
說
構
成
〈
遺
著V
的
這
一
些
片
段
就

這
一
問
題
能
作
一
清
楚
的
回
答
。
八
遺
著V
倒
反
而
顯
出
了
康
德
哲
學
要
把
其
自
身
轉
變
為
一
超
驗
觀
念
論
系

西洋哲學史



統
之
趨
勢
，
並
且
把
存
有
置
於
思
想
之
下
，
甚
至
終
於
把
它
們
等
同
。
我
卻
認
為
康
德
自
己
從
來
沒
有
決
斷
地

走
了
這
一
步
。
但
是
他
的
著
述
中
卻
潛
在
著
這
一
趨
勢
，
即
使
康
德
並
不
很
京
善
地
接
納
菲
希
特
之
建
議
，
要

他
把
他
底
系
統
中
之
實
在
論
成
素
取
消
掉
，
又
歲
以
菲
希
特
的
表
達
方
式
，
把
其
中
的
「
獨
斷
主
義
」
之
成
書

素
掉
。
然
而
，
單
單
自
其
與
後
繼
的
思
辨
觀
念
論
之
關
係
而
去
解
釋
康
德
哲
學
是
不
很
恰
當
的
。
而
如
果
我
們

就
康
德
而
言
康
德
的
話
，
則
我
們
不
難
理
解
到
，
康
德
哲
學
右
一
最
原
始
之
意
圖
，
即
求
消
研
調
和
必
然
性
和

自
由
這
兩
個
領
域
之
問
題
，
而
對
康
德
而
言
，
這
一
項
調
和
，
並
不
在
於
把
其
中
一
個
化
約
為
另
一
個
，
而
是

求
於
人
之
道
德
意
識
中
，
尋
找
兩
個
領
域
的
會
合
點
。

康德帥;有關康德追著

耐

詮

@ 

〈
造
著
V
(
O
M
M
E
M
H
S
E
B

口
自
〉
'
收
錄
於
柏
林
普
魯
士
料
學
院
版
〈
庫
德
全
年V
第
二
十
一
及
第
二
，
+

-
一
卷
。
誰
引
椅
列
出
卷
款
(
×
×
立
成
×
×
口
)
及
頁
數
。

M
M
Y
M
H
﹒

U
N
m
F
。

M
H
口
﹒
M
M
-
K
S
斗
。

經
戰
被
描
述
為
武
官
對
家
底
知
識
之
絕
對
統
一
性;
H
X
口
-
M
V﹒
A
S斗
。

M
H
T
咕
咕
﹒
U
N
U
I
U
N
a
。

x
u
n口
-
M
U﹒
U
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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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
，
~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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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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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
~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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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叫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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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

r
.wt~單

J
(transcendental) 

，
回
蹲
過
E
驛
叫
單
草
~
，
，
~

I .
幫
幫
吋
叫
囂
~

I
-
Ë
常
!
謝
揮
部
/
咽
幫
.
~

r
躍
想
程

J
(idealism)"呵

呵
~
恃
國

帳
時
，
回
逞
，
噁
最
濯
:
帳
是
己
寫
甜
甜
每
叫
富
麗
梅
f咽
幫
帶
J
咽
幫
~
.
w

(self-positing)
宰
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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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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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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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H
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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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之
〈
造
著
V

中
于
些
段
落
曉
看
似
乎
與
此
一
陳
述
相
矛
盾
。
我
們
稍
彼
即
將
論
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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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N
。

@ @ 

Mun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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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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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七
章

結

論

西洋哲學史

導
論
|
|
大
陸
理
性
主
義
|
|
其
國
經
驗
主
義
|
|
度
蒙
運
動
典
人
的
科
學
|
|
歷

史
哲
學
|
|
伊
曼
紐
﹒
康
德
|
|
『
噁
結
。

-在
這
一
般
書
的
序
言
中
，
我
曾
指
出
，
這
一
部
〈
哲
學
史
〉
的
第
四
、
第
五
和
第
六
珊
構
成
了
一
部
三
部

曲
，
因
為
它
們
合
起
來
處
理
了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之
哲
學
。
也
即
是
說
，
它
們
可
以
被
君
作
為
一
整
體
。
在
第

四
珊
開
始
處
，
我
們
曾
以
一
導
論
性
的
篇
章
把
這
三
加
書
的
內
容
關
聯
起
來
。
我
曾
答
應
在
第
六
甜
之
宋
提
出

→
共
同
的
結
論
。

這
→
結
論
之
目
的
並
不
在
於
為
這
三
部
曲
中
曾
討
論
過
的
哲
學
家
再
作
三
硬
概
撮
耍
，
而
在
於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主
要
哲
學
思
維
之
影
響
和
哲
學
運
動
之
特
色
、
意
義
與
價
值
作
一
討
論
。
當
然
，
我
們
必
讀
把
我
們
的

討
論
限
定
於
某
一
些
課
題
上
。
此
外
，
雖
然
我
們
會
論
列
及
個
別
的
哲
學
家
，
但
有
時
候
，
我
們
在
處
理
一
些

接
雜
的
思
想
運
動
時
，
必
氯
把
一
些
在
重
要
角
度
下
本
有
相
當
分
別
的
哲
學
學
說
觀
為
宛
如
它
們
代
表
了
一
些

問
質
的
同
形
態
的
哲
學
思
維
方
式
，
或
甚
至
親
之
為
同
質
的
系
統
一
般
。
換
言
之
，
我
提
議
我
們
可
以
專
注
於



理
想
模
式
(
E
S
H
G
H
U
2
)
之
討
論
上
，
也
即
是
一
些
一
有
待
進
一
步
釐
定
的
普
遍
概
括
判
斷
上
。
這
一
項
處
理

自
身
或
許
不
一
定
是
很
合
適
的
，
但
是
對
我
來
說
，
這
未
嘗
不
是
一
種
讓
我
們
所
談
論
的
時
期
之
哲
學
思
想
之

一
些
特
色
能
透
顯
出
來
的
一
合
法
的
方
式
，
當
然
，
這
偎
定
了
不
同
的
學
說
在
其
他
場
合
已
分
別
得
到
相
應
的

處
理
。-國.-

論

在
第
四
珊
的
導
言
中
，
我
們
曾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於
笛
卡
兒
要
克
服
文
藝
復
興
時
再
度
復
熾
的
懷
疑
主
羲
之

欲
求
之
上
，
那
時
候
的
所
謂
懷
疑
主
義
，
包
括
了
對
形
上
學
問
題
解
快
之
可
能
性
之
懷
疑
和
對
形
上
學
能
否
獲

致
真
理
之
優
展
。
而
我
們
亦
君
到
了
，
笛
卡
兒
現
數
學
為
清
晰
與
硨
定
的
論
述
的
模
範
。
他
希
望
能
賦
與
哲
學

有
如
數
學
一
蟬
的
清
晰
性
與
確
切
性
，
而
且
如
實
地
希
望
自
數
學
方
法
中
抽
離
出
一
可
俾
使
心
靈
沒
有
錯
誤
地

一
步
一
步
順
次
推
進
的
方
法
。

我
們
很
容
易
可
以
理
解
到
笛
卡
見
親
數
學
為
推
理
之
模
範
，
如
果
我
們
還
記
得
他
自
己
的
數
學
研
習
心
得

與
天
分
和
他
對
當
世
數
學
的
推
進
的
話
。
哲
學
思
想
模
非
哲
學
因
黨
所
影
響
是
慣
見
的
，
而
在
這
一
個
例
中
也

並
沒
有
例
外
。
因
為
雖
然
哲
學
者
此
自
己
立
延
讀
性
，
即
是
說
，
雖
然
我
們
能
為
哲
學
之
歷
史
發
展
提
供
一
可

理
解
之
處
理
，
但
是
此
-
延
續
性
並
非
絕
對
，
有
若
哲
學
要
追
求
一
完
全
孤
立
之
途
徑
而
與
其
他
文
化
成
素
無

關
一
般
。
事
實
上
，
哲
學
發
展
可
以
以
不
同
方
法
被
某
一
他
因
素
影
響
。
例
如
，
它
可
以
就
應
採
用
那
一
種
正
確

方
法
這
問
題
被
影
響
。
笛
卡
見
把
數
學
親
為
能
提
供
一
芳
法
之
具
範
之
傾
向
就
是
一
個
很
好
的
例
于
。
另
一
個

結.529 織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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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子
是
，
現
代
有
一
嘗
試
把
形
上
學
解
釋
為
一
較
個
別
科
學
更
為
廣
泛
的
普
通
概
括
性
之
假
設
，
這
一
解
釋

反
映
了
一
非
哲
學
的
思
維
模
式
之
影
響
，
即
現
代
物
理
學
中
的
所
謂
假
設
演
繹
法
官
咕
咕
。
"
Z
巳
g
I
a
皂
白
色
S

B
R
Z
a
)。
此
外
，
哲
學
還
可
以
就
其
素
材
而
言
，
或
就
其
把
其
注
意
力
集
中
於
某
立
也
一
專
題
之
上
，
而
被
一

些
非
哲
學
的
因
素
所
影
響
。
在
中
世
紀
時
帳
，
哲
學
是
被
神
學
很
有
力
地
影
響
著
的
，
那
時
的
神
學
號
稱
為
「

販
科
學
之
后
」
。
在
十
九
世
紀
的
首
數
拾
年
中
，
我
們
察
覺
到
有
對
歷
史
發
展
所
產
生
之
意
識
，
這
表
現
於
歷

史
科
學
之
成
長
，
而
反
映
於
黑
格
爾
的
系
統
上
。
馬
克
斯
主
義
很
興
顯
地
顯
示
了
其
意
識
到
文
明
史
和
文
化
史

中
經
濟
因
素
所
掛
演
之
角
色
。
柏
格
森
(
因
。
品m
8
)的
哲
學
不
單
只
自
科
學
的
進
化
論
之
偎
設
，
且
自
心
理
學

與
社
會
學
理
論
中
吸
取
靈
感
。
懷
德
海
的
哲
學
受
到
了
物
理
學
自
古
典
時
期
至
現
代
時
期
底
過
渡
之
影
響
。
除

此
之
外
，
哲
學
可
以
在
其
問
題
之
陳
構
上
受
到
非
哲
學
因
素
之
影
響
。
例
如
靈
魂
與
驅
體
底
開
係
之
問
題
乃
是

一
古
典
問
題
，
也
是
一
重
現
之
問
題
.
，
但
是
，
各
種
特
殊
科
學
之
興
起
曾
影
響
了
不
同
哲
學
家
了
解
這
一
問
題

之
方
向
。
力
學
的
進
步
促
使
這
問
題
在
十
七
世
紀
哲
學
家
的
眼
中
以
一
種
方
式
陳
現
，
而
現
代
心
理
學
的
發

展
可
謂
使
得
較
晚
出
的
思
想
家
以
一
另
一
種
角
度
去
了
解
上
述
的
問
題
。
在
某
→
意
義
下
，
我
們
能
談
及
同


的
，
一
所
謂
「
持
續
的
」
問
題
(
o
a
U
R
S
E
m
-
-
M
M
B
E
O
B
Y

，
但
在
另
一
意
義
下
，
我
們
可
以
視
此
一
問
題
為

許
多
不
同
的
問
題
，
這
意
涵
說
，
→
些
影
響
我
們
對
一
基
本
問
題
作
構
想
與
陳
述
之
許
多
不
同
的
相
關
因
素
要

被
分
別
考
慮
。

用
這
一
方
式
說
即
是
要
承
認
經
驗
的
因
素
•• 

這
木
是
要
宜
興
→
種
以
真
理
為
相
對
的
理
論
。
誠
然
，
否
定

相
對
主
義
者
為
支
持
其
論
點
而
訴
諸
的
一
些
歷
史
事
實
是
愚
蠢
的
。
但
這
並
不
必
然
地
意
油
歷
史
實
料
之
承
認

西洋哲學史



論

便
必
要
肯
定
這
樣
的
一
種
論
點
，
以
為
哲
學
之
系
統
必
須
只
純
然
透
過
其
歷
史
情
況
與
脈
絡
被
判
斷
，
也
不
一

定
意
涵
它
們
所
包
含
的
命
題
之
真
假
值
之
絕
對
判
斷
為
不
可
能
。
我
們
很
難
否
定
在
哲
學
之
發
展
過
程
中
(
即

是
，
在
哲
學
家
的
心
靈
中
)
，
哲
學
曾
一
再
被
哲
學
之
外
的
因
素
所
影
響
。
但
是
，
我
們
仍
然
可
以
自
由
地
在

不
考
慮
這
些
因
素
的
情
況
下
去
討
論
，
到
底
這
些
由
哲
學
家
所
宜
稱
的
命
題
是
真
抑
為
假
?

回
到
笛
卡
兒
對
數
學
模
式
之
方
法
之
佩
服
而
言
，
我
們
可
以
回
憶
一
下
，
康
德
以
前
的
現
代
時
期
中
許
多

其
他
代
表
性
的
哲
學
家
也
一
樣
地
受
到
這
一
方
法
之
影
響
，
史
賓
諾
莎
便
是
一
個
例
子
。
但
是
十
七
世
紀
哲
學

的
歷
史
中
所
謂
的
「
理
性
主
義
」
@
並
不
只
單
單
關
心
方
法
之
問
題
。
把
哲
學
構
想
為
能
增
加
吾
人
對
賞
者
之

知
識
是
很
自
然
的
。
@
這
是
一
個
自
發
的
期
待
;
而
任
何
對
哲
學
這
一
方
面
的
潛
力
的
懷
疑
都
是
後
於
而
非
前

於
這
一
項
期
待
的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理
解
，
自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以
來
數
學
於
物
理
科
學
之
運
用
上
之
成
功
，

使
得
一
些
哲
學
家
認
為
把
一
類
似
數
學
的
方
法
應
用
到
哲
學
上
去
，
將
使
他
們
不
單
只
能
移
把
一
些
觀
知
的

加
以
系
統
化
或
為
一
些
真
的
但
卻
尚
未
邏
輯
地
被
證
實
的
命
題
賦
以
知
識
之
形
式
，
而
且
能
移
透
過
尚
未
知
的

或
尚
未
被
承
認
的
真
理
之
演
繹
而
增
加
吾
人
之
知
識
。
使
用
數
學
以
增
進
物
理
科
學
這
一
想
法
當
然
不
是
新
鮮

的
。
例
如
，
羅
傑
﹒
培
根
(
悶
。
"
。
同
囡
"
。
。

S

便
會
於
十
三
世
紀
力
持
此
一
使
用
之
需
要
。
但
同
時
，
→
直
到

了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
我
們
可
能
說
數
學
於
物
理
學
之
應
用
真
正
是
成
功
的
。
因
此
，
很
自
然
的
，
一
些
文
藝
復

興
以
後
的
思
想
家
會
指
望
類
似
數
學
方
法
能
連
用
於
哲
學
之
上
而
導
致
吾
人
對
實
有
知
識
範
圍
之
開
拓
。
換
言

之
，
理
性
主
羲
者
並
不
只
關
心
方
法
，
而
亦
冀
求
使
用
適
當
的
方
法
以
發
現
新
的
真
理
，
以
正
面
開
拓
吾
人
對

實
有
之
知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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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
倘
若
我
們
把
為
哲
學
提
供
一
類
似
於
數
學
的
這
一
種
想
法
與
自
基
本
命
題
或
自
己
獲
證
之
命
題
演

繹
出
其
他
新
的
、
能
為
我
們
提
供
有
關
實
有
之
事
實
性
資
料
的
這
一
種
想
法
合
併
起
來
觀
察
，
則
我
們
得
到
了

一
種
可
稱
為
哲
學
演
繹
系
統
(
包
o
a
z
c

旦
這
閻
明
∞
古
巴
巴]
M
E
H
S
O
B
己
的
想
法
，
如
此
一
系
統
將
於
其
演
繹

之
形
式
方
面
相
類
於
數
學
，
而
就
其
要
為
吾
人
提
供
有
關
存
在
之
實
有
之
真
理
一
點
而
言
，
文
與
數
學
有
分

別
。
我
卻
並
不
意
涵
說
這
一
種
分
別
是
普
遍
地
被
文
藝
復
興
、
時
期
和
後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思
想
家
所
接
納
。
例

如
說
，
伽
利
略
(
白
巴
E
S

便
曾
把
數
學
觀
為
並
非
一
種
純
粹
的
只
陳
示
一
些
自
由
選
定
的
定
義
與
公
理
之

涵
蘊
C
E
M
U
-
-
g

泣
。
回
明
)
之
形
式
科
學
，
而
認
為
數
學
能
為
吾
人
閱
獻
自
然
之
秘
，
能
助
吾
人
閱
讀
自
然
寶
典

σ

然
而
，
很
清
楚
的
，
譬
如
一
有
關
三
角
形
之
性
質
之
命
題
並
不
告
訴
我
們
確
有
三
角
形
狀
的
事
物
，
雖
然
康
德

以
前
的
理
性
主
義
哲
學
家
認
為
他
們
是
在
探
究
著
存
在
之
實
有
的
。

於
是
，
數
學
於
物
理
科
學
之
成
功
的
應
用
很
自
然
地
暗
指
著
世
界
為
知
性
的
或
「
理
性
的
」
。
由
此
，
對

伽
利
略
而
言
，
上
帝
是
如
實
地
以
數
學
之
符
號
寫
出
自
然
寶
典
的
。
而
誠
然
，
倘
若
哲
學
真
的
是
一
演
繹
系

統
，
和
真
的
能
移
帶
給
我
們
一
些
有
關
世
界
之
具
體
資
料
的
話
，
則
很
顯
然
，
我
們
有
必
要
先
偎
定
哲
學
真
的

有
這
一
分
本
事
。
在
實
時
間
上
君
，
這
郎
是
說
，
因
果
之
關
係
將
先
要
同
化
於
邏
輯
福
蘊
之
關
係
。
而
我
們
發
覺

理
性
主
義
哲
學
家
確
有
作
出
此
一
假
定
之
傾
向
。

現
在
，
讓
我
們
假
定
世
界
真
的
是
一
理
性
系
統
，
即
假
定
世
界
有
一
可
讓
哲
學
家
以
一
演
釋
的
程
序
而
重

新
建
構
公
8

。
自
胃
口

2
)
的
知
性
結
構
。
如
此
的
話
，
哲
學
便
可
被
視
為
理
性
自
身
之
展
現
，
即
是
說
，
哲
學

知
識
的
系
統
發
展
能
為
吾
人
開
敵
實
有
之
客
觀
結
構
。
但
是
，
如
果
實
有
之
系
統
能
移
被
一
代
表
理
性
自
身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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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之
演
繹
程
序
所
重
新
建
構
的
話
，
則
我
們
假
設
一
最
低
限
度
實
際
上
(
〈
E
S
-
-
已
為
「
天
生
」

G
E
E
0
)

的
觀
念
理
論
便
不
算
不
自
然
了
。
因
為
理
性
之
自
我
展
現
將
意
滴
著
心
靈
憑
藉
自
身
之
資
源
而
發
展
出
一
哲
學

系
統
。
而
這
一
系
統
自
始
郎
以
實
際
上
具
在
的
觀
念
之
形
式
為
心
靈
所
預
想
了
Q
B
E
M
W
Z
B
已
)
，
雖
然
經
驗

或
許
是
它
們
能
成
為
實
在
的
→
項
機
緣
。
我
並
不
意
涵
說
一
哲
學
的
演
繹
系
統
必
然
承
載
著
一
天
生
觀
念
之
理

論
，
但
如
果
它
是
被
表
象
為
心
靈
自
身
的
開
展
，
叉
如
果
此
一
說
開
指
向
任
何
想
法
是
臨
於
邏
輯
上
依
於
某
些

或
為
自
由
選
取
，
或
以
某
方
法
導
源
自
經
驗
的
邏
輯
涵
蘊
的
話
，
則
某
一
形
式
的
天
生
觀
念
理
論
似
乎
是
需
要

的
。
而
一
實
際
的
天
生
觀
念
的
理
論
遠
較
一
實
在
的
天
生
觀
念
理
論
更
能
切
合
心
靈
或
理
性
之
自
我
開
展
之
概

念
。

論

如
果
哲
學
是
要
建
立
於
實
際
上
的
天
生
觀
念
，
而
其
結
論
對
實
有
而
言
是
要
為
真
的
話
，
則
很
明
晰
地
，

此
等
觀
念
必
須
代
表
一
些
能
直
透
客
觀
本
質
的
真
確
洞
見
。
此
外
，
我
們
需
要
保
證
在
吾
人
之
哲
學
演
繹
之
途

徑
中
，
我
們
的
確
在
處
理
存
在
之
實
有
，
而
不
是
只
處
理
純
然
的
可
能
性
的
領
域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理
解
為

何
理
性
主
義
哲
學
家
偏
愛
上
帶
存
在
之
存
有
學
論
誼
。
因
為
，
若
果
這
一
種
論
證
是
合
法
的
話
，
則
它
容
許
我

們
直
接
自
觀
念
推
論
出
最
後
實
有

(
Z
E
B
m
g
g巴拉
明
)
，
上
帝
或
絕
對
完
美
且
必
然
的
存
有
之
存
在
。

然
而
，
這
一
個
論
證
如
何
能
於
實
有
底
結
構
之
演
繹
性
重
建
上
有
其
用
途
呢
?
答
案
是
如
下
的
。
如
果
我

們
貫
徹
一
數
學
演
繹
系
統
與
哲
學
系
統
之
重
構
兩
者
之
間
之
類
比
(
呂
丘
。
電
)
的
話
，
則
我
們
被
驅
使
在
哲

學
中
以
一
表
達
了
最
終
存
有
之
存
在
之
命
題
為
開
始
(
一
被
認
為
是
相
類
於
數
學
中
之
基
本
公
理
的
命
題
)

和
被
驅
使
於
透
過
把
因
果
關
係
同
化
為
邏
輯
涵
蘊
去
演
釋
出
有
限
的
存
有
。
因
此
，
我
們
必
讀
確
定
一
原
始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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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學
原
則
或
一
終
極
存
有
之
存
在
。
而
存
有
學
之
論
證
，
就
其
直
接
自
此
一
存
有
之
觀
念
過
渡
到
其
存
在
而

言
，
較
→
直
率
地
自
有
限
存
有
之
存
在
推
論
出
上
帝
之
存
在
之
後
驗

(
9
3
皂
白
古
巴
)
論
證
更
能
切
合
一
純

粹
的
演
繹
系
統
之
要
求
。
因
為
，
以
邏
輯
之
語
言
表
達
，
我
們
是
希
望
自
原
則
過
渡
到
結
果
上
去
，
而
不
是
自

結
果
過
渡
到
原
則
上
去
。

當
然
，
上
面
的
對
理
性
主
羲
的
述
說
可
說
是
一
理
想
模
式
的
陳
述
，
一
個
可
稱
為
純
粹
的
或
理
想
的
理
性

主
義
之
模
式
。
而
它
是
不
能
毫
無
限
定
地
應
用
到
康
德
以
前
歐
陸
哲
學
的
偉
大
系
統
上
去
的
。
在
第
四
珊
中
我

們
會
討
論
及
的
三
個
主
要
的
理
性
主
義
者
中
，
史
賓
諾
莎
是
最
接
近
這
一
個
描
述
的
。
我
們
君
到
，
笛
卡
兒
並

不
自
終
極
實
有
為
起
點
，
而
以
有
限
的
自
我
作
為
一
思
想
之
主
體
為
起
始
。
而
他
也
不
認
為
世
界
之
存
在
可
以

自
上
帝
之
存
在
演
釋
出
來
。
至
於
萊
布
尼
茲
，
他
區
別
了
必
然
真
理
或
理
性
之
真
理
，
與
概
然
真
理
或
事
實
之

真
理
。
誠
然
，
他
傾
向
於
以
為
此
一
區
別
是
相
對
於
吾
人
之
有
限
知
識
者
;
但
無
論
如
何
，
他
是
作
了
此
一
區

別
。
而
他
又
不
認
為
真
實
存
在
的
單
子
之
創
造
乃
可
以
透
過
一
基
於
矛
盾
律

(
M
M
H
古
巴
M
U
H
O
皂
白
。
因
i
g
E
E
t

E
E

古
巴
)
的
推
論
程
序
自
神
性
本
質
中
邏
輯
地
演
繹
出
來
的
。
為
了
要
解
釋
自
必
然
本
質
層
面
到
概
然
存
在
層

面
之
過
渡
，
他
提
出
了
完
美
性
原
則

(
H
U
H
-
s
f
z

。
同
M
U
O
H
E
皂
白
)
或
最
完
美
者
之
原
則
以
取
代
矛
盾
律
。

但
是
，
雖
然
我
上
面
對
理
性
主
義
所
作
的
論
述
不
能
無
限
制
地
應
用
到
所
→
般
稱
為
理
性
主
義
的
形
上
學

系
統
之
可
，
但
它
代
表
了
所
有
系
統
中
確
實
存
在
的
趨
向
。
而
在
這
一
章
之
導
論
中
，
我
曾
表
示
過
，
為
求
討

論
不
同
的
哲
學
思
想
之
風
格
，
我
將
盡
量
使
用
理
想
模
式
或
一
些
普
遍
概
括
觀
察
，
→
些
在
應
用
到
個
別
具
體

情
況
下
便
得
要
先
作
限
定
的
普
通
概
括
觀
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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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我
認
為
我
們
大
概
不
必
贅
述
天
生
觀
念
之
理
論
。
因
為
我
覺
得
洛
克
以
此
一
理
論
為
一
多
餘
的
假
設
之
批

評
，
最
低
限
度
於
其
主
要
線
索
上
君
是
明
顯
地
為
合
理
的
。
如
果
實
際
上
的
天
生
觀
念
理
論
只
不
過
意
指
心
靈

擁
有
形
成
某
些
觀
念
之
能
力
的
話
，
則
所
有
觀
念
都
可
以
被
稱
為
天
生
。
但
在
這
情
況
下
，
則
我
們
便
實
在
沒

有
必
要
如
此
去
描
述
之
。
這
一
理
論
要
有
所
指
，
必
績
是
有
些
觀
念
不
能
自
經
驗
導
生
，
而
其
他
觀
念
卻
能
導

自
經
驗
。
但
是
，
所
謂
自
經
驗
導
生
觀
念
所
指
者
何
?
當
然
，
如
果
經
驗
被
化
約
為
印
象
(
休
讓
所
謂
之
印

象
)
之
獲
得
，
而
又
如
果
觀
念
是
被
了
解
為
印
象
的
當
然
教
果
或
印
象
之
影
像
式
表
象
的
話
，
則
要
把
某
一
些

觀
念
解
釋
為
導
自
經
驗
便
變
得
非
常
困
難
，
即
使
不
致
於
不
可
能
。
例
如
，
我
們
沒
有
絕
對
完
美
性
或
絕
對
無

限
性
之
印
象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一
旦
考
慮
到
心
靈
之
建
構
活
動
，
則
我
覺
得
再
無
必
要
作
偎
定
(
譬
如
)
說

一
絕
對
完
美
性
觀
念
是
由
上
帝
所
印
准
的

(
E
U
H
E
a
s
o
。
3
或
天
生
的
。
但
是
，
如
果
這
觀
念
是
等
同

於
絕
對
完
美
性
之
直
覺
的
話
，
則
我
們
無
法
透
過
吾
人
心
靈
底
基
於
有
限
的
完
美
性
之
經
驗
之
綜
合
活
動
去
解

釋
其
根
源
。
但
是
，
我
們
似
乎
沒
有
任
何
充
足
的
理
由
去
宜
稱
我
們
擁
有
有
關
絕
對
完
美
性
與
絕
對
無
限
性
之

直
覺
。
而
我
們
能
移
為
此
等
觀
念
之
根
源
作
一
經
驗
的
解
釋
，
除
非
我
們
不
把
所
謂
「
導
自
經
驗
」
了
解
為
直

接
的
感
性
知
覺
資
料
之
影
像
式
表
象
或
內
省

C
E
B
名
。
。
泣
。
忌
。
因
此
，
並
不
是
說
天
生
觀
念
理
論
涉
及
→

邏
輯
上
的
不
可
能
性
，
而
是
說
，
它
似
乎
在
表
現
為
一
多
餘
的
假
設
，
一
個
〔
思
想
〕
經
濟
原
則
宮
門
戶
口
。
若
古

巴

o
g
g

自
己
〔
丘
岳
。
z
m
V
G或
所
謂
奧
故
之
剃
刀

(
O
C
W
E
R師
叫
起
。
同
)
很
適
於
應
用
的
多
餘
的
假
設
。

當
然
，
這
一
理
論
可
以
如
後
來
康
德
所
作
的
一
樣
，
轉
化
為
一
先
驗
範
疇
之
理
論
，
此
中
之
範
疇
乃
是
概
念
之

鑄
摸
，
而
不
是
一
故
意
義
之
概
念
或
觀
念
。
但
一
旦
它
被
如
此
轉
化
的
時
候
，
它
便
再
不
能
如
康
德
以
前
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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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主
義
者
理
解
一
樣
地
滿
足
其
作
為
形
上
學
系
統
之
基
礎
了
。

當
然
，
要
推
翻
先
天
觀
念
理
論
涵
蘊
著
要
推
翻
理
性
主
義
者
的
一
種
理
想
，
即
是
要
推
翻
理
性
主
義
者
以

為
可
以
不
借
助
於
經
驗
，
單
憑
心
靈
自
身
之
資
源
即
可
以
演
釋
出
一
實
有
之
系
統
的
這
一
種
理
想
的
想
法
。
因

為
，
此
一
理
想
將
涉
及
實
際
上
的
天
生
觀
念
。
但
是
這
一
理
論
之
推
翻
卻
並
不
必
然
地
涵
蘊
了
如
是
的
一
個
演

繹
形
上
學
之
理
想
。
因
為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在
經
驗
之
基
礎
上
達
成
這
樣
的
一
種
形
上
學
之
基
本
原
則
。
這
即
是

說
，
經
驗
或
許
是
吾
人
得
以
掌
揖
某
→
些
基
本
的
形
上
學
命
題
的
必
要
理
攘
。
例
如
三
切
星
現
為
存
在
之

事
物
都
透
過
一
外
在
原
因
之
作
用
而
如
此
存
在
」
這
一
命
題
。
「
呈
現
為
存
在
」
與
「
因
果
關
係
」
這
兩
觀
念

都
是
透
過
經
驗
而
獲
得
的
;
它
們
都
不
是
天
生
觀
念
。
@
此
外
，
這
些
觀
念
都
非
常
現
晰
。
即
是
說
，
「
被
也
都

生
」

(
σ包
括
g
s
a

〉
這
一
觀
念
不
是
透
過
純
然
分
析
「
呈
現
為
存
在
」
之
觀
念
而
獲
得
，
否
則
上
述
命
題

將
變
為
一
套
套
邏
輯

(
E
Z
S
H
。
"
已
。
由
是
觀
之
，
這
命
題
是
綜
合
的
。
但
是
，
如
果
(
正
如
我
確
如
此
相

信
)
這
命
題
表
達
了
一
透
祖
客
觀
必
然
關
係
之
洞
見
的
話
，
則
它
便
不
像
一
證
現
為
可
容
許
例
外
的
經
驗
普
遍

概
括
判
斷
一
般
地
為
一
後
驗
綜
合
命
題
。
相
反
的
，
它
是
一
先
驗
綜
合
之
命
題
，
而
這
不
是
指
它
是
天
生
的
，

而
是
指
其
真
理
是
邏
輯
地
獨
立
於
經
驗
驗
證
之
外
的
。
@
而
如
果
確
有
一
定
數
量
的
這
一
類
別
的
命
題
的
話
，

則
我
們
便
相
當
可
能
地
可
給
與
普
遍
形
上
學
或
存
有
學
一
個
演
釋
的
科
學
的
形
式
。

然
而
，
肯
定
地
這
並
不
表
示
我
們
能
自
上
述
一
類
命
題
演
繹
出
有
關
存
在
之
命
題(
O
H
E古巴
巴
巴
M
U
B


-
B阻
止
古
巴
間
)
。
「
一
切
呈
現
為
存
在
之
事
物
都
透
過
一
外
在
原
因
之
作
用
而
如
此
存
在
」
這
一
命
題
宣
稱
了
如

果
任
何
事
物
呈
現
為
存
在
的
話
，
它
必
是
透
過
一
外
在
原
因
之
作
用
才
會
如
此
存
在
，
它
並
不
宣
稱
有
任
何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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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現
為
存
在
之
事
物
，
也
不
宣
稱
有
任
何
事
已
呈
現
為
存
在
或
將
呈
現
為
存
在
。
我
們
亦
不
能
自
這
命
題
演
繹
出

有
、
已
有
或
將
有
任
何
這
樣
的
東
西
的
結
論
。
或
更
準
確
地
說
，
自
兩
個
都
不
是
存
在
命
題
的
命
題
，
我
們
不

能
邏
輯
地
演
釋
出
一
涉
及
存
在
之
結
論
。
譬
如
說
，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演
繹
出
一
或
一
些
對
任
何
有
限
存
有
為

真
的
命
題
，
偎
如
有
任
何
有
限
存
有
的
話
;
但
是
我
們
卻
不
能
演
釋
出
事
實
上
真
的
有
一
有
限
的
存
有
。
換
言

之
，
當
我
們
一
且
肯
定
了
有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的
話
，
則
由
此
推
論
，
我
們
可
以
演
繹
出
一
組
命
題
，
其
意
義
針

對
一
個
實
有
體
制
它

m
o
E
B
O
丘

B

巴
拉
巴
，
這
組
命
題
將
對
存
在
的
事
物
為
真
，
假
如
有
任
何
存
在
的
事

物
的
話
。
但
是
，
我
們
卻
不
能
推
論
說
這
一
慷
件
已
經
具
足
。
我
們
始
終
停
留
於
可
能
性
的
領
域
之
中
。

此
外
，
自
一
些
宣
稱
什
麼
對
每
一
存
在
事
物
必
定
為
真
的
命
題
，
我
們
只
能
演
繹
出
相
蝕
的
命
題
。
這
即

是
說
，
自
必
然
命
題
，
我
們
不
能
演
繹
出
概
然
的
或
偶
然
的
命
題
，
而
反
方
向
的
演
繹
卻
是
可
能
的
。
無
論
我

們
把
所
謂
必
然
命
題
局
限
於
形
式
邏
輯
和
純
粹
數
學
中
之
命
題
抑
或
把
形
上
學
的
原
則
也
觀
為
必
然
晨
，
上
回

一
說
法
均
能
生
殼
。
換
言
之
，
如
果
我
們
自
屬
於
普
遍
形
上
學
或
存
有
學
的
前
提
推
進
，
我
們
將
始
終
停
留
在

普
遍
形
上
學
或
存
有
學
之
範
域
之
中
。
自
這
些
前
提
，
我
們
不
能
演
釋
出
屬
於
個
別
科
學
體
系
之
真
命
題
。
當

然
，
我
們
可
以
把
對
任
何
有
限
存
有
必
然
為
真
之
形
上
學
原
則
應
用
到
特
別
種
類
的
有
限
存
有
之
上
。
但
是
，

這
與
自
形
上
學
之
前
提
去
演
釋
出
化
學
、
植
物
學
或
醫
學
之
命
題
不
是
同
樣
的
一
回
事
。
如
果
我
們
假
定
「
一

切
呈
現
為
存
在
之
事
物
都
透
過
一
外
在
原
因
之
作
用
而
如
此
存
在
」
這
一
命
題
為
一
必
然
地
真
的
形
上
學
命
題

的
話
，
則
由
是
推
論
，
偎
如
有
一
些
我
們
稱
為
肺
癌
的
東
西
的
話
，
它
將
有
一
或
一
些
原
因
。
但
是
，
肯
定

地
，
還
不
表
示
我
們
能
自
形
上
學
演
釋
出
這
些
原
因
是
什
麼
。

結.537. 第十七章



第六卷 .538.

我
並
不
意
圖
暗
示
說
笛
卡
兒
(
例
如
說
)
相
信
我
們
能
事
實
上
自
普
遍
的
形
上
學
真
理
開
始
，
然
後
邏
輯

地
，
且
無
待
於
實
驗
或
觀
察
、
偎
設
與
經
驗
驗
證
地
演
繹
自
然
科
學
之
所
有
真
理
。
但
是
理
性
主
義
之
趨
勢
是

要
把
真
命
題
整
體
地
同
化
為
一
數
學
式
的
系
統
，
而
在
其
中
一
切
結
論
都
由
一
些
基
本
前
提
邏
輯
地
涵
蘊
的
。

而
如
果
理
性
主
義
者
真
的
有
志
趣
於
這
樣
的
一
個
同
化
之
理
想
，
則
他
們
實
在
是
況
醉
於
一
徒
然
之
夢
想
之

中
。

西洋哲學史

現
在
，
我
們
於
上
面
已
經
說
興
了
，
自
兩
個
兩
者
皆
不
是
存
在
性
命
題
的
前
提
出
發
，
我
們
不
可
能
演
繹

得
一
存
在
之
結
論
。
但
是
問
題
在
於
，
我
們
能
否
自
→
存
在
命
題
開
始
而
演
繹
出
其
他
存
在
命
題
，
而
且
是
以

如
下
的
一
種
方
式
，
郎
自
一
終
極
的
存
有
學
的
原
則
之
存
在
開
始
，
我
們
能
演
繹
出
依
附
的
有
限
的
存
有
之
存

在
?
換
言
之
，
我
們
能
移
以
絕
對
完
美
與
無
限
之
存
有
之
存
在
之
肯
定
為
開
始
而
演
繹
出
有
限
存
有
之
存
在

嗎
?

要
如
此
傲
，
我
們
得
要
先
能
移
說
明
如
下
兩
事
之
一
。
我
們
要
能
移
顯
示
「
無
限
存
有
」
一
辭
之
意
義
中

包
涵
的
一
部
分
意
義
為
「
有
限
存
有
」
遣
一
辭
之
意
義
，
文
或
我
們
要
顯
示
，
所
謂
無
限
存
有
之
特
質
是
它
必

讀
必
然
地
緣
生
(
即
創
造
)
有
限
之
存
有
。
在
第
一
個
情
況
中
，
我
們
有
所
謂
一
元
論
哲
學
。
斷
定
無
限
存
有

之
存
在
間
就
斷
定
了
有
限
存
者
之
存
在
，
以
後
者
以
某
一
方
式
被
包
涵
於
前
者
故
。
如
果
我
們
已
證
實
了
無
限

存
有
之
存
在
，
例
如
透
過
存
有
學
論
證
'
我
們
便
只
要
分
析
「
無
限
存
有
」
一
辭
去
顯
示
說
有
限
之
存
有
存

在
。
在
第
三
個
情
況
中
，
我
們
不
必
一
定
，
有
一
一
元
論
的
哲
學
;
但
是
有
限
之
存
有
，
即
使
其
與
上
帝
異
別
，

會
透
過
神
性
本
質

(
a
F
i
g
s
E
H
G
)之一
必
然
性
而
自
馳
開
出
。



論

就
第
一
個
可
能
性
(
巴
S
E
E
-
2
)而
言
，
「
無
限
存
有
」
一
辭
是
用
以
與
「
有
限
存
有

L

一
辭
相
對
照
，

而
它
所
謂
把
後
者
涵
攝
於
其
意
義
中
，
即
是
指
它
涉
及
了
有
限
性
之
否
定
。
肯
定
無
限
存
有
之
存
在
涉
及
了
否

定
此
一
存
有
為
有
限
的
，
而
不
是
涉
及
有
限
存
有
作
為
其
變
異
而
存
在
。
有
些
人
或
許
會
要
求
說
，
作
為
「
有

限
存
有
」
之
對
照
之
「
無
限
存
有
」
一
辭
是
空
洞
的
，
而
如
果
我
們
要
賦
之
與
內
容
，
我
們
便
必
須
把
它
了
解

為
有
限
存
有
之
無
限
結
集

G
R
E
s
g
自
】U
H
O
M
)
。
而
在
這
情
況
下
，
有
限
存
有
存
在
這
一
斷
定
將
是
相
當
於

說
有
限
存
有
之
數

(
5
日

g
C

為
無
限
。
這
樣
的
話
，
說
自
無
限
存
有
之
存
在
演
繹
出
有
限
存
有
之
存
在
便

將
與
說
自
「
茶
杯
之
數
為
無
限
」
這
一
命
題
演
繹
出
茶
杯
之
存
在
一
樣
地
無
聊
。
就
目
前
的
理
路
而
言
，
我
們

關
心
的
是
，
自
無
限
存
有
演
繹
出
有
限
存
者
，
當
後
者
之
存
在
是
已
知
的
話
。
但
如
果
斷
定
無
限
存
有
為
存
在

即
是
斷
定
有
限
存
有
之
數
為
無
限
，
則
我
們
如
何
能
說
我
們
知
道
有
無
限
存
有
，
除
非
我
們
知
道
有
無
限
數
之

有
限
存
有
?
而
在
這
情
況
下
，
演
繹
其
存
在
之
問
題
便
不
會
產
生
。

就
第
二
個
可
能
性
而
言
，
即
要
顯
示
上
帝
依
其
本
質
中
必
然
性
創
世
這
一
可
能
性
而
言
，
我
們
能
作
如
此

的
一
項
斷
定
可
能
有
什
麼
基
礎
。
如
果
我
們
理
解
上
帝
為
一
絕
對
完
美
與
無
限
的
存
有
，
則
肯
定
上
帝
之
存
在

便
即
是
肯
定
一
本
質
上
(
自
性
)
為
自
足
兮
巴
?
E
玲
在

g
H
)
的
存
有
之
存
在
。
這
即
是
說
，
有
限
存
有
之

創
造
不
能
於
上
帝
有
任
何
增
益
，
因
上
帝
另
一
極
端
便
是
缺
乏
。
而
在
這
情
況
下
，
並
不
顯
示
有
任
何
基
礎
去

斷
定
創
世
之
必
然
性
。
這
正
解
釋
了
，
當
萊
布
尼
茲
試
圖
解
釋
神
之
創
世
時
，
他
要
訴
諸
道
德
之
必
然
性
而
非

形
上
學
之
必
然
性
。
但
一
旦
如
果
我
們
把
上
帝
理
解
為
輝
對
完
美
的
存
有
，
我
們
將
沒
有
任
何
理
由
以
任
何
意

義
把
所
謂
創
世
說
為
「
必
然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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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
，
如
果
我
們
在
討
論
有
神
論
與
汎
神
諦
，
則
我
們
便
應
要
考
慮
有
限
與
無
限
底
開
係
之
整
個
問
題
。

但
我
們
一
直
在
討
論
一
特
殊
的
論
點
，
即
自
無
限
存
有
演
釋
有
限
存
有
，
當
前
者
之
存
在
是
被
認
為
是
己
知
的

話
。
而
此
一
問
題
涵
蘊
著
有
限
與
無
限
之
區
別
，
因
為
這
一
問
題
涉
及
自
無
限
演
繹
有
限
。
因
此
，
如
果
「
無

限
存
有
」
一
辭
是
如
此
地
被
分
析
以
至
它
只
意
指
有
限
存
有
之
無
限
數
目
的
話
，
原
先
理
解
下
的
演
釋
之
問
題

將
就
此
消
失
。
此
中
所
需
要
的
只
是
「
無
限
存
有
」
之
分
析
，
而
這
一
分
析
將
把
問
題
消
除
。
原
先
之
問
題
再

無
任
何
意
義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堅
持
對
問
題
為
重
要
之
區
別
的
話
(
即
是
說
，
無
限
與
有
限
之
區
別
)
，
則

似
乎
要
自
無
限
存
有
之
存
在
演
繹
有
限
存
有
之
存
在
並
無
可
想
像
之
基
礎
。
而
我
們
一
直
只
在
考
慮
這
一
項
演

釋
，
而
不
在
考
慮
其
他
問
題
，
一
些
我
們
自
另
一
芳
向
著
手
的
，
自
有
限
存
有
之
存
在
去
演
繹
無
限
存
有
之
存

在
所
可
能
產
生
的
問
題
。

如
果
要
以
一
專
斷
的
形
式
去
總
結
這
些
批
判
性
的
反
省
，
我
們
可
以
如
此
說
。
首
先
，
自
一
些
前
提
，
一

些
宣
稱
若
果
有
任
何
東
西
則
其
對
於
這
些
東
西
為
真
的
前
提
出
發
，
我
們
不
能
演
釋
出
「
有
一
些
東
西
」
之
結

論
。
其
次
，
自
一
些
前
提
，
即
一
些
宣
稱
什
麼
必
讀
對
任
何
事
物
為
真
的
前
提
出
發
，
我
們
不
能
演
釋
出
一
些

事
實
上
為
真
，
但
卻
可
以
想
像
其
為
偽
之
結
論
。
其
三
，
我
們
不
能
以
肯
定
無
限
存
有
為
開
始
而
演
繹
出
有
限

存
有
之
存
在
。
因
此
，
我
們
不
能
依
於
數
學
之
模
式
去
建
構
一
個
純
然
為
演
繹
性
的
形
上
學
，
倘
若
我
們
所
指

的
純
然
的
演
繹
形
上
學
是
如
此
的
→
種
形
上
學
，
即
在
其
中
→
存
有
學
層
次
最
原
始
的
存
有
之
肯
定
相
應
於
數

學
系
統
中
的
基
本
前
提
，
而
在
其
中
有
限
存
有
世
界
之
存
在
之
演
繹
叉
相
應
於
數
學
系
統
中
的
結
論
之
演
釋
的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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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明
顯
地
，
這
些
批
判
性
的
評
語
要
影
響
及
笛
卡
兒
、
史
賓
諾
莎
和
萊
布
尼
茲
之
系
統
，
只
當
它
們
傾
向

於
我
所
稱
的
理
性
主
義
之
理
想
模
式
。
而
他
們
事
實
上
以
不
同
程
度
如
此
傲
。
我
沒
有
意
圖
要
否
定
說
這
些
哲

學
家
曾
說
及
一
些
真
確
的
及
饒
有
興
味
的
問
題
。
最
低
限
度
，
這
些
哲
學
家
陳

-
m給
我
們
此
一
世
界
一
些
很
有

趣
的
看
法
。
而
且
他
們
提
出
了
一
些
很
重
要
的
哲
學
問
題
。
此
外
，
他
們
提
出
了
一
些
後
世
得
以
持
續
研
究
的

工
作
方
案
。
譬
如
，
史
賓
諾
莎
描
述
所
謂
自
由
之
意
識
或
感
覺
作
為
對
決
定
原
因
底
無
知
，
這
可
以
解
釋
為
後

來
深
層
心
理
學
(
已
。
宮V
H
u
a
c
v
。

-
a己
底
發
展
之
開
始
。
而
萊
布
尼
茲
夢
昧
以
求
的
理
想
的
符
號
語
言
很
明

顯
地
於
邏
輯
與
語
言
分
析
的
領
域
有
著
極
重
要
的
意
義
。
但
是
這
些
皆
不
足
以
改
變
以
下
一
事
實
，
即
康
德
以

前
的
大
陸
理
性
主
義
之
歷
史
幫
助
我
們
顯
示
出
，
形
上
的
哲
學
是
不
能
以
純
粹
數
學
底
演
繹
形
式
相
類
比
之
形

式
開
展
的
。

論

-‘ 
一
一

結

當
我
們
把
注
意
力
轉
向
於
英
國
經
驗
主
義
時
，
我
們
是
在
轉
向
→
個
對
當
代
哲
學
而
言
，
其
意
義
比
康
德

前
的
大
陸
理
性
主
義
遠
為
重
要
的
思
想
運
動
上
去
。
休
護
堪
稱
是
一
個
還
有
現
代
意
義
的
思
想
家
，
這
一
點
，

例
如
史
賓
諾
莎
便
稱
不
上
了
。
誠
然
，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之
經
驗
主
義
已
經
得
到
發
展
;
而
現
在
表
達
經
驗
主

義
之
語
言
已
經
與
古
典
的
經
驗
主
義
所
使
用
的
語
言
有
所
不
同
。
具
體
地
說
，
現
在
的
著
重
點
是
在
於
邏
輯
上

的
而
非
心
理
上
的
考
慮
。
但
是
，
事
實
具
在
，
經
驗
主
義
對
於
現
代
思
想
產
生
了
強
有
力
之
影
響
，
當
然
，
尤

其
是
在
英
國
。
而
康
德
前
的
理
性
主
義
哲
學
家
對
今
天
較
為
傾
向
於
形
上
學
的
思
想
家
的
影
響
，
並
不
自
我
所

.541 .第十七章



第六卷 .542.

謂
的
理
性
主
義
之
理
想
模
式
處
發
出
，
而
是
自
他
們
底
思
想
中
的
其
他
層
面
發
出
。

在
討
論
古
典
英
國
經
驗
主
義
時
，
我
們
是
面
對
著
與
討
論
理
性
主
義
時
所
面
對
的
困
難
非
常
類
似
的
。
因

為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襄
傳
統
被
喚
作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哲
學
家
之
間
有
著
相
當
不
同
的
觀
點
。
如
果
我
們
自
經

驗
主
義
之
萌
芽
時
期
的
角
度
(
即
自
洛
克
底
以
為
一
切
觀
念
皆
導
自
經
驗
這
一
種
理
論
)
去
詮
釋
經
驗
主
義
的

話
，
則
我
們
當
然
要
把
洛
克
也
算
作
一
經
驗
主
讀
者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把
經
驗
主
義
這
一
運
動
自
其
結
局
時
的

角
度
去
了
解
(
即
自
休
誤
的
觀
點
著
)
的
話
，
則
我
們
要
承
認
，
洛
克
和
巴
克
萊
的
哲
學
雖
然
包
涵
了
經
驗
主

義
之
成
分
，
但
是
卻
不
是
純
粹
的
經
驗
主
蠢
。
當
然
，
這
一
項
困
難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
如
果
我
們
倡
議
自
一
理

想
模
式
的
層
面
或
一
組
理
論
的
層
面
去
討
論
經
驗
主
義
，
而
不
把
它
自
一
歷
史
上
之
發
展
去
觀
察
的
話
。
而
因

為
在
這
一
節
中
，
我
打
算
主
要
由
休
誤
代
表
經
驗
主
義
，
我
得
預
先
提
出
，
我
非
常
清
楚
，
我
底
按
語
是
遠
較

為
切
合
休
誤
的
思
想
，
而
對
洛
克
或
對
巴
克
萊
的
思
想
卻
不
盡
切
合
。

當
然
，
休
囂
的
經
驗
主
義
可
自
不
同
的
角
度
去
觀
察
。
它
可
被
視
為
一
，
有
關
觀
念
底
根
源
與
形
成
之
心

理
學
理
論
，
或
可
被
視
為
一
關
乎
人
類
知
識
底
性
質
、
範
團
和
限
制
的
-
個
知
識
論
理
論
。
我
們
可
以
把
它
視

為
不
同
類
型
的
命
題
之
邏
輯
理
論
，
或
作
為
一
有
關
概
念
分
析
的
篇
章
，
即
是
有
關
如
心
靈
、
軀
體
、
原
因
等

等
概
念
之
分
析
之
篇
章
。
但
是
，
所
有
這
些
不
同
的
角
度
均
被
休
護
自
己
統
一
於
人
性
的
科
學
合

Z
E
g
s

旦

E
B
B
S
Z
3
)

這
一
觀
念
之
下
，
郎
對
人
類
之
認
知
與
推
理
活
動
，
和
人
類
之
道
德
、
品
美
和
社
畫
生

活
。
我
們
在
第
五
珊
處
理
休
誤
的
思
想
時
已
經
指
出
，
他
試
圖
把
「
實
驗
性
的
哲
學
」

(
O
H
Z
H
E
S
E
-

M
U
F
-
-
2

。
叮
叮
已
伸
延
到
他
所
稱
的
「
道
德
課
題
」
(
目
。
H
O
H
m
g
σ』O
G
H
m
)
上
去
，
這
一
用
辭
當
然
採
取
一
寬
廣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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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意
義
。
如
實
地
，
對
人
的
研
究
並
不
是
經
驗
主
義
的
特
徵
。
且
不
提
希
臘
的
、
中
世
紀
的
和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哲
學
家
，
人
類
也
同
時
是
理
性
主
義
者
之
研
究
對
象
。
但
正
如
剛
剛
已
說
過
的
→
樣
，
休
誤
的
意
圖
在
於
把

「
實
驗
性
哲
學
」
使
用
於
他
的
課
題
上
去
。
而
這
是
意
指
我
們
得
把
我
們
限
制
於
觀
察
所
得
之
理
接
上
。
不

錯
，
我
們
廳
該
努
力
去
尋
找
最
簡
單
的
、
數
量
最
小
的
而
能
解
釋
現
象
之
原
因
。
但
這
樣
做
的
時
候
，
我
們
絕

不
能
臨
越
現
象
之
領
域
，
即
不
能
訴
諸
神
泌
的
一
兀
自
(
。
c
o
z
-門

S
E
5
)

或
不
為
吾
人
所
觀
察
到
的
實
體
(

5

。
宮
。
可
且
明
白
σ
2
g
c
o
c。
或
許
確
有
一
些
神
秘
的
原
因
，
但
即
使
有
這
些
原
因
，
我
們
永
不
能
把
它
們
使

用
於
有
關
人
類
之
實
驗
科
學
之
上
。
我
們
必
須
嘗
試
找
出
一
些
普
遍
律
則
(
例
如
，
觀
念
聯
想
原
則
，
岳

O

M
M
H
E
c
f

古
巴
岳

ω
m
m
m
g
E
E

口
。
叫
丘
。
"
的
)
→
些
能
關
聯
現
象
和
容
許
可
徵
驗
之
預
計

(
2
旦
旦
m
H
E
O

M
H門a
E
Z
S

的
普
遍
律
則
。
但
是
，
我
們
不
應
該
期
望
或
佯
稱
要
發
現
超
越
了
現
象
層
面
的
終
極
原
因
。
而

任
何
如
此
宣
稱
的
假
設
都
要
被
排
扭
。

換
言
之
，
休
誤
的
計
畫
是
要
把
牛
頓
物
理
學
的
方
法
學
上
之
限
制
伸
廷
到
哲
學
一
般
之
上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很
有
理
由
地
說
，
正
如
大
陸
理
性
主
義
被
數
學
演
繹
之
模
式
所
影
響
一
樣
，
休
誤
的
經
驗
主
義
也
被
牛
頓

物
理
學
之
模
式
所
影
響
著
。
在
休
護
底
〈
人
性
論
〉
(
吋BE
E
R

自
z
g
g
Z
E
E
0
)的
導
言
中
，
這
一
點

已
表
現
得
很
明
確
了
。
因
此
，
我
們
可
把
理
性
主
義
和
經
驗
主
義
都
親
為
一
些
實
驗
，
即
把
理
性
主
義
視
為
試

驗
數
學
模
式
如
何
可
以
應
用
到
哲
學
上
去
，
和
把
經
驗
主
義
視
為
試
驗
古
典
物
理
學
之
方
法
學
的
限
制
如
何
地

能
膺
用
於
哲
學
之
上
@
。

休
讓
直
接
A
W讀
者
引
起
注
意
的
具
體
程
序
之
特
色
犬
概
是
化
約
分
析
法
(
2
a
z
o
H
Z
o
g

丘
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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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把
握
雜
的
分
析
為
簡
單
的
或
相
對
地
為
簡
單
的
，
或
自
全
體
分
析
為
其
組
成
部
分
。
事
實
上
，
如
是
的
化
約

分
析
法
之
應
用
並
沒
有
什
麼
新
奇
之
處
。
即
使
我
們
不
經
歷
史
線
索
繼
續
往
上
追
溯
，
我
們
可
以
回
顧
一
下
洛

克
的
把
援
雜
觀
念
，
或
巴
克
萊
的
把
物
質
事
物
解
釋
為
現
象
之
畫
(
仿
古
∞
芯
片
由
民
志
。

8

日

g

忌
，
或
用
他
的

說
法
，
為
「
觀
念
」
。
但
是
，
休
誤
以
一
遠
較
其
前
驅
者
為
極
端
之
方
式
去
使
用
這
一
探
討
方
法
。
我
們
只
需

要
考
慮
一
下
他
對
因
果
關
係
和
對
自
我
之
分
析
即
可
。

當
然
，
我
們
不
能
說
休
誤
的
哲
學
盡
皆
為
分
析
而
無
綜
合
。
一
方
面
，
他
試
間
把
接
雜
的
自
其
成
素
中
建

構
出
來
。
因
此
，
例
如
他
試
圖
顯
示
出
，
吾
人
因
果
關
係
之
復
合
觀
念
是
如
何
地
發
現
的
。
另
一
方
面
，
他
作

出
了
一
綜
合
之
活
動
，
即
在
於
他
對
人
類
知
識
之
範
團
與
對
道
德
經
驗
之
性
質
作
出
一
個
描
述
。
但
是
傳
統
方

式
的
形
上
學
的
綜
合
卻
是
被
撰
棄
的
。
這
是
被
他
的
方
法
學
上
之
限
制
和
被
他
底
分
析
的
結
果
所
擁
棄
了
的
。

例
如
，
肯
定
了
他
底
對
因
果
律
之
分
析
，
他
不
能
把
多
元
的
現
象
界
的
對
象
透
過
原
因
與
後
果
而
五
相
關
連
地

綜
合
一
超
越
了
它
們
自
身
〔
這
些
有
待
綜
合
之
對
象
〕
的
太
一
宮
。
8
)
。
洛
克
和
巴
克
萊
可
是
循
此
一
線

索
邁
進
，
但
對
休
誤
而
言
，
這
是
不
能
容
許
的
。
因
此
，
雖
然
說
休
誤
底
成
熟
的
經
驗
主
義
中
沒
有
綜
合
的
成

分
這
說
法
並
不
對
，
但
我
們
可
以
合
法
地
說
，
與
理
性
主
義
的
系
統
相
比
較
之
下
，
休
誤
的
經
驗
主
義
可
以
被

稱
為
一
分
析
哲
學
。
這
即
是
說
，
其
理
論
之
特
徵
是
化
約
分
析
而
非
理
性
主
義
形
上
學
所
理
解
下
的
綜
合
。

我
們
可
以
把
事
情
如
此
陳
述
。
休
讓
所
關
注
的
，
是
要
分
析
如
「
原
因
」
、
「
自
我
」
、
「
公
義
」
等
等

語
辭
之
意
義
。
他
並
不
是
要
自
一
事
物
之
存
在
演
繹
另
一
事
物
之
存
在
'
事
實
上
，
他
的
經
驗
主
義
根
本
不
容

許
作
這
一
種
演
釋
。
因
此
，
所
有
理
性
主
義
方
式
的
形
上
學
綜
合
皆
被
否
定
了
。
重
點
必
然
地
轉
於
分
析
之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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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而
我
們
可
以
說
，
一
徹
底
的
經
驗
主
義
哲
學
必
定
顯
著
地
為
一
分
析
哲
學
。
在
洛
克
和
巴
克
萊
的
哲
學

中
，
雖
然
當
中
明
顯
地
有
分
析
的
成
分
，
但
是
分
析
卻
比
休
誤
的
哲
學
為
不
顯
著
，
原
因
是
他
們
的
哲
學
可
以

說
只
是
部
分
的
經
驗
主
義
。

當
然
，
分
析
本
身
實
在
沒
有
什
麼
可
以
批
評
的
地
方
。
而
當
一
個
哲
學
家
自
己
選
擇
了
要
致
力
於
分
析
，

我
們
也
沒
有
理
由
去
反
對
他
。
姑
不
論
形
上
學
在
沒
有
細
心
的
分
析
語
辭
與
命
題
的
情
況
下
所
構
作
的
綜
合
正

好
像
是
以
紙
牌
造
成
的
房
于
這
一
事
實
，
很
自
然
的
，
不
同
的
哲
學
家
會
有
不
同
的
心
靈
上
的
癖
好
。
此
外
，

休
誤
的
分
析
之
結
果
排
斥
了
傳
統
方
式
的
形
上
學
綜
合
這
一
事
實
，
並
不
能
由
此
便
乾
脆
地
說
明
了
他
底
分
析

中
一
定
有
瑕
疵
。
因
為
最
低
限
度
，
經
驗
主
義
者
會
說
這
是
一
個
對
形
上
學
實
在
太
不
利
的
情
況
!

但
是
，
雖
然
對
如
此
的
分
析
沒
有
合
理
的
反
對
，
但
是
我
們
對
某
一
特
定
的
從
事
分
析
哲
學
的
哲
學
家
的

潛
在
假
設
未
嘗
不
可
以
反
對
。
而
對
我
來
說
，
休
誤
底
化
約
分
析
之
遵
行
是
被
一
錯
誤
的
假
定
所
指
引
的
，
即

以
為
人
類
經
驗
之
實
在
成
分
乃
是
單
元
的
和
分
離
的
「
知
覺
」
。
一
旦
休
訣
假
定
了
，
或
如
他
所
相
信
的
一

樣
，
顯
示
了
一
切
觀
念
皆
導
源
於
印
象
@
和
這
些
印
象
乃
是
「
明
晰
的
存
在
」
'
剩
下
來
的
，
只
是
把
這
一
偎

定
應
用
到
那
些
看
起
來
饒
有
興
味
與
重
要
性
的
觀
念
底
分
析
之
上
。
而
如
果
在
這
一
應
用
的
過
程
中
我
們
碰
到

一
些
情
形
，
而
在
這
些
情
形
中
普
遍
原
則
無
法
生
故
而
陷
於
一
些
無
法
被
克
服
的
矛
盾
中
的
時
候
，
無
可
避
免

地
，
我
們
便
要
懷
疑
普
遍
原
則
之
有
截
住
。

休
讓
對
自
我
(
品
。
在
『
)
的
分
析
正
好
說
興
這
一
點
。
自
我
被
化
約
為
現
晰
的
「
知
覺
」
。
但
是
休
龔
自

己
承
認
人
類
有
一
性
好
要
以
同
一
性
之
概
念
取
代
相
關
對
象
(
即
是
，
明
晰
的
知
覺
)
之
概
念
，
而
且
此
一
性

結.545.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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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是
如
此
強
烈
，
使
得
我
們
自
然
地
傾
向
於
想
像
有
些
實
體
性
的
事
物
貫
連
著
這
些
知
覺
。
似
乎
由
此
可
以

推
論
，
那
些
要
以
明
晰
的
知
覺
被
重
建
的
事
情
，
必
績
是
一
些
我
們
可
以
有
理
由
地
把
這
一
性
向
歸
諸
於
它
的

事
情
。
而
這
正
是
我
們
所
無
法
達
成
的
。
如
果
如
休
讓
所
說
，
自
我
是
由
一
系
列
或
一
束
知
覺
所
組
成
的
話
，

則
便
沒
有
東
西
可
以
合
理
地
說
其
有
一
性
好
於
想
像
一
些
實
體
性
的
關
連
著
知
覺
的
事
物
。
誠
然
，
休
誤
了

解
到
這
一
困
難
。
他
承
認
了
他
的
困
惑
，
且
公
開
承
認
他
不
知
道
如
何
能
修
正
他
的
意
見
，
和
使
它
們
前
後
貫

徹
。
但
這
一
承
認
其
實
顯
示
了
，
他
底
現
象
論
對
自
我
之
分
析
是
不
合
理
的
。
而
這
一
結
論
得
基
於
普
遍
的
假

定
，
即
以
人
類
經
驗
之
終
極
成
素
為
單
元
的
與
分
離
的
印
象
。
這
一
假
定
產
生
疑
問
。

不
錯
，
休
護
於
具
體
的
情
況
下
顯
示
我
們
可
以
透
過
現
晰
的
「
知
覺
」
去
分
析
例
如
「
自
我
」
一
樣
的
語

辭
的
意
義
。
而
在
這
意
義
下
，
的
確
，
他
並
不
只
單
純
地
假
定
這
為
可
行
的
。
然
而
，
他
肯
定
地
假
定
吾
人
之

觀
念
可
以
透
過
分
離
的
印
象
被
解
釋
，
這
一
假
定
即
是
休
誤
的
工
作
假
設
(
還
R
E
a
v
逞
。

H
E
m
-
m
)
。
而
他

之
所
以
如
此
作
，
因
為
他
默
默
地
，
再
一
次
作
為
一
工
作
假
設
地
，
假
定
了
人
類
經
驗
之
終
極
成
素
為
單
元
的

和
分
離
的
印
象
，
而
這
些
印
象
又
是
吾
人
對
世
界
之
詮
釋
所
由
構
成
的
經
驗
資
料
。
他
認
為
我
們
能
把
我
們
對

世
界
之
詮
釋
化
約
為
作
為
吾
人
意
識
之
直
接
對
象
的
經
驗
資
料
，
而
這
些
資
料
就
是
「
印
象
」
。
但
在
執
行
此

一
經
驗
之
化
約
時
，
為
了
要
集
中
注
意
於
內
觀
之
直
接
對
象
，
他
忘
記
了
作
為
主
體
而
進
入
經
驗
中
的
自
我
。

這
一
過
程
或
許
可
以
與
把
「
實
驗
的
哲
學
」
應
用
到
「
道
德
課
題
」
之
努
力
聯
想
在
一
起
。
但
是
，
在
對
自
我

作
分
析
的
情
況
下
，
它
的
結
果
顯
出
了
方
法
上
的
限
制
。

一
般
來
說
，
我
們
當
小
心
不
要
把
抽
象
活
動
之
結
果
與
經
驗
之
終
極
資
料
相
混
淆
。
知
覺
是
經
驗
的
一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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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式
。
而
或
許
在
知
覺
中
，
我
們
能
以
抽
象
分
辨
出
→
此
一
一
相
應
於
休
讓
所
稱
為
印
象
的
東
西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印
象
如
實
地
就
是
知
覺
的
實
在
成
素
，
使
得
吾
人
能
以
印
象
全
面
地
重
構
經
驗
。
這
也
更
不
表
示
我
們
所
知

覺
到
的
是
由
印
象
所
組
成
的
。
如
果
說
在
知
覺
中
我
們
必
讀
分
辨
主
體
、
對
象
與
知
覺
過
程
的
話

(
E
Z
R
F

。

σ
Y
E
S
已
m芯
片
。
『
H
U
O
B
o
-
-

口
∞
)
，
則
聽
起
來
有
一
些
天
真
。
對
某
一
些
人
來
說
，
這
或
不
過
是
純
然
的
語

言
上
之
反
省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要
取
消
主
體
，
則
要
作
此
一
取
消
的
，
其
實
就
是
一
主
體
。
而
如
果
把
異
別
於

知
覺
的
對
象
也
取
消
的
話
，
則
我
們
終
將
陷
於
獨
我
論
(
間
。
-
f
m
E
S
)之中
。

我
認
為
我
提
出
的
批
評
的
線
索
並
不
只
適
用
於
休
誤
的
哲
學
，
而
且
也
適
用
於
他
底
經
驗
主
義
的
許
多
現

代
的
樣
式
。
一
些
經
驗
主
義
者
避
免
給
人
一
印
象
，
以
為
他
們
的
現
象
論
的
分
析
乃
一
種
形
上
學
或
一
種
存
有

學
理
論
。
因
此
，
依
照
「
邏
輯
建
構
」
理
論
，
最
低
限
度
於
原
則
上
可
以
把
關
於
心
靈
的
句
子
翻
譯
為
其
他
不

帶
有
心
靈
一
辭
的
，
但
卻
提
到
心
理
現
象
台
司

O
E
O
-
u
g
g
B
S
S
或
事
件
的
旬
子
，
而
且
，
如
果
原
先
的
句

子
為
真
(
或
假
)
，
則
與
其
相
應
之
句
子
亦
為
真
(
或
假
)
，
反
之
亦
然
。
類
似
地
，
一
個
關
於
「
桌
于
」
的

句
子
亦
可
以
被
翻
譯
為
另
一
句
子
，
在
其
中
「
桌
子
」
一
字
根
本
不
出
現
，
代
之
而
被
提
及
的
，
只
是
一
些
感

覺
資
料
公

g
g
a
n
g
)，
而
且
原
先
之
句
子
與
其
翻
譯
句
子
之
間
有
著
一
真
值
等
同

(
R
E
F
I
O
A

巳
S
H
O
E
S

之
關
係
。
於
是
，
一
張
桌
子
乃
被
視
為
感
覺
資
料
的
一
個
「
邏
輯
建
構
」
，
而
一
個
心
靈
乃
被
稱
為
心
理
現
象

或
事
件
之
一
個
「
邏
輯
建
構
」
。
於
是
，
現
象
論

Q
E
S
B
S
巳
-
5
)
乃
被
彰
示
為
一
邏
輯
的
或
語
言
學
的

(
戶
戶
口
m
E叩
門
戶0
)，
而
非
一
存
有
學
的
理
論
。
但
是
，
到
底
這
→
避
免
承
認
現
象
論
對
非
現
象
論
理
論
而
言
為
一

敵
對
的
形
上
學
理
論
的
一
個
巧
妙
的
意
圖
是
不
是
真
的
成
功
，
卻
是
值
得
懷
疑
的
。
但
無
論
如
何
，
假
定
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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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靈
的
分
析
後
，
我
們
可
以
間
「
邏
輯
之
建
構
」
如
何
可
能
。
此
外
，
如
果
例
如
桌
子
一
脹
的
物
理
對
象
之
分

析
意
涵
著
我
們
知
覺
到
感
覺
資
料
(
而
我
們
很
難
指
出
此
一
意
涵
如
何
能
有
效
地
避
免
)
，
則
獨
我
論
作
為
必

然
之
後
果
乃
可
以
爭
議
，
除
非
我
們
願
意
接
受
所
謂
的
不
掛
搭
的
感
覺
資
料
這
一
奇
特
的
理
論

(
H
V
O
m
z
g
惘
。

同F
O。
】
呵
呵
。
『
口
白
白
冉
冉

m
w
n
v
o
a
間
。
口m
o
l包
間
已9
)
。

或
許
會
有
人
提
出
異
議
，
無
論
我
對
休
誤
的
批
判
是
否
正
確
，
它
並
不
涉
及
休
護
底
經
驗
主
義
的
按
心
，

即
是
其
邏
輯
理
論
。
較
長
一
輩
的
經
驗
主
義
者
肯
定
地
自
一
心
理
學
的
角
度
接
觸
哲
學
。
由
是
地
，
洛
克
自
探

討
吾
人
之
觀
念
之
根
源
入
手
。
而
這
即
是
一
心
理
學
的
問
題
。
休
誤
跟
隨
著
洛
克
，
於
印
象
中
找
尋
差
不
多
所

有
觀
念
之
根
源
。
但
雖
然
這
些
心
理
學
問
題
於
我
們
考
慮
經
驗
主
義
史
時
是
非
常
重
要
，
古
典
經
驗
主
義
之
值

久
的
意
義
在
於
其
對
邏
輯
理
論
之
貢
獻
。
而
休
誤
的
思
想
正
應
該
在
這
一
層
面
被
強
調
。
這
一
個
層
面
之
考
慮

把
休
護
與
現
代
的
經
驗
主
義
緊
密
地
聯
繫
起
來
。

就
休
護
與
現
代
經
驗
主
義
之
聯
繫
而
言
，
我
認
為
這
是
頗
正
確
的
。
正
如
第
五
珊
論
休
議
之
哲
學
時
我
們

已
指
出
一
樣
，
他
區
別
了
證
閉
住
推
理
(
音
置
自
己5
位
4
0
3
g
g

古
巴
與
道
德
推
理
(
目
。
自
-
H
O
B
S
-口
已
。

前
者
涉
及
「
觀
念
」
間
之
關
係
'
例
如
可
見
於
純
粹
數
學
之
中
，
後
者
涉
及
「
事
態
」
(
自
旦
芯
片
間
。
可

2
2
)
，

在
這
些
事
態
中
，
邏
輯
之
推
論
是
沒
有
地
位
的
。
例
如
，
如
果
我
們
自
一
後
果
中
論
其
原
因
，
我
們
的
結
論
或

許
或
多
或
少
地
是
或
然
的
Q
S
E
E
S
-
，
但
是
其
真
值
是
沒
有
被
證
閉
，
也
不
能
被
證
閉
的
。
因
為
一
事
態

之
相
反
經
常
都
可
以
被
想
像
，
且
經
常
是
可
能
的
，
我
們
處
理
的
是
觀
念
之
間
之
關
係
，
而
非
事
態
，
肯
定
如

此
一
種
推
理
之
結
論
之
相
反
項
將
牽
涉
一
矛
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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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誤
是
在
考
慮
兩
種
不
同
的
推
理
，
而
他
的
結
論
乃
是
，
有
關
事
態
之
推
理
是
不
相
當
於
證
閥
的
。
例

如
，
我
們
不
能
自
一
事
物
之
存
在
證
閔
另
一
事
物
之
存
在
。
誠
然
，
我
們
可
以
對
我
們
的
結
論
感
覺
得
非
常
確

定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撇
開
感
受
之
情
況
而
注
意
事
情
之
邏
輯
層
面
，
我
們
必
績
承
認
，
那
些
自
有
關
事
態
之
推

理
而
得
之
結
論
不
可
能
是
確
定
的
。

在
現
代
的
經
驗
主
義
中
，
這
一
觀
點
被
保
留
了
;
但
是
重
點
則
置
於
兩
種
命
題
之
區
分
上
。
一
個
(
以
休

誤
的
語
言
說
)
陳
述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的
命
題
被
稱
為
分
析
的
和
先
驗
地
為
真
的
。
這
即
是
說
，
其
真
值
是
邏

輯
地
獨
立
於
經
驗
之
徵
驗
之
外
的
。
→
個
休
讓
所
謂
的
，
關
乎
事
態
的
命
題
乃
被
稱
為
是
綜
合
的
。
其
真
值
不

能
只
就
命
題
自
身
而
得
知
，
卻
只
能
透
過
經
驗
之
徵
貫
而
獲
得
。
只
有
經
驗
的
徵
賞
能
顯
示
到
底
該
命
題
為
真

抑
為
偽
。
命
題
之
反
面
永
遠
都
是
邏
輯
地
可
能
的
;
因
此
，
無
論
經
驗
徵
貫
之
分
量
如
何
地
充
分
，
亦
只
不
過

能
賦
與
命
題
一
很
高
程
度
的
或
然
性
而
已
。

當
然
，
這
一
種
命
題
之
分
額
排
除
了
任
何
必
然
真
之
存
在
命
題
之
可
能
性
。
但
是
，
依
攘
經
驗
主
義
者
之

詮
釋
，
它
同
時
排
斥
了
一
些
命
題
，
所
有
這
些
命
題
於
不
肯
定
任
何
事
物
之
存
在
的
當
見
，
意
謂
能
透
露
有
關

實
有
之
資
料
，
而
且
為
先
驗
地
真
的
，
即
是
即
使
在
原
則
上
也
不
能
經
驗
地
推
翻
的
。
我
們
可
以
「
一
切
呈
現

為
存
在
或
開
始
存
在
之
事
物
透
過
一
原
因
之
作
用
而
如
此
存
在
」
這
一
命
題
為
例
子
。
依
休
誤
的
意
見
，
此
一

命
題
之
真
值
是
不
能
自
直
覺
獲
取
的
。
因
為
其
反
面
為
可
以
想
像
的
。
而
其
真
值
也
不
能
被
證
憫
。
因
此
，
它

是
一
個
經
驗
的
普
遍
概
括
判
斷
，
一
個
一
般
而
言
可
以
徵
驗
，
但
最
低
限
度
於
原
則
上
是
可
以
經
驗
地
駁
斥
的

假
設
a

而
我
認
為
，
假
如
休
議
今
天
還
活
著
的
話
，
他
會
採
取
所
謂
的
「
單
元
肉
之
不
確
定
性
」
作
為
他
對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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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律
之
邏
輯
地
位
之
裁
定
的
經
驗
確
定
。

因
此
，
以
現
代
經
驗
主
義
的
語
言
來
說
，
有
一
些
某
一
意
義
可
稱
為
「
套
套
邏
輯
」
(
自
興
命
題
)
的
分

析
命
題
，
也
有
後
驗
綜
合
的
命
題
或
經
驗
假
設
。
但
卻
沒
有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
所
有
疑
似
這
一
類
別
的
命
題
結

果
顯
示
或
者
是
套
套
邏
輯
(
或
為
明
顯
的
，
或
為
隱
晦
的
)
，
或
者
是
經
驗
的
普
遍
概
括
判
斷
，
這
些
判
斷
或

可
享
有
一
極
高
程
度
之
或
然
性
，
但
其
真
值
卻
不
能
只
透
過
命
題
自
身
之
分
析
而
被
認
知
。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這
一
問
題
在
這
襄
要
作
討
論
，
實
在
顯
得
太
難
。
但
要
留
意
如
下
幾
點
或
許
也
是
一
樣
地

困
難
的
。
讓
我
們
假
定
那
些
可
歸
諸
於
「
單
元
內
不
確
定
性
」
這
一
名
目
之
下
的
現
象
可
以
如
是
地
被
詮
釋
，

讓
因
果
律
還
可
以
作
為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之
候
選
者
。
而
且
讓
我
們
假
定
，
因
果
律
指
出
，
任
何
呈
現
為
或
開
始

存
在
事
物
透
過
一
原
因
運
作
因
而
如
此
@
。
某
一
意
義
下
，
經
驗
主
義
者
說
此
一
命
題
之
不
定
並
不
涉
及
邏
輯

矛
盾
是
相
當
對
的
。
也
即
是
說
，
在
「
×
星
現
為
存
在
」
與
「
×
沒
有
原
因
」
兩
命
題
之
間
並
沒
有
字
面
上
之

矛
盾
。
如
果
此
中
真
的
有
→
字
面
上
之
矛
盾
的
話
，
則
如
上
陳
述
的
因
果
律
將
變
成
經
驗
主
義
者
了
解
下
的
所

謂
分
析
命
題
了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了
解
用
來
陳
構
因
果
原
則
的
英
文
(
或
法
文
或
德
文
等
等
)
，
而
卻
仍
不

能
君
到
，
呈
現
為
存
有
與
被
緣
生
之
間
有
何
關
聯
。
我
們
很
難
要
求
說
否
定
此
一
必
然
關
係
的
人
中
沒
有
人
理

解
此
一
原
則
之
陳
構
中
所
使
用
之
英
文
字
辭
。
我
認
為
，
我
們
應
該
能
移
顯
示
一
般
所
謂
對
一
些
字
辭
的
理
解

外
，
尚
有
更
深
一
層
的
意
義
。
@
或
許
我
們
可
要
求
說
，
雖
然
經
驗
主
義
者
之
立
場
不
能
自
其
反
省
的
層
面
加

以
駁
斥
，
但
是
當
我
們
進
入
形
上
學
洞
見
之
層
面
去
觀
察
時
，
其
不
充
足
之
處
是
很
興
顯
地
可
被
君
出
來
的
。

很
顯
然
，
這
些
按
語
並
不
回
答
到
底
有
沒
有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之
問
題
。
它
們
是
設
計
來
指
出
什
麼
必
讀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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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示
，
如
果
我
們
宜
稱
有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
誠
然
，
讀
者
或
許
有
另
一
種
針
對
經
驗
主
義
立
場
的
方
法
，
即
是

透
過
否
定
譬
如
說
純
粹
數
學
之
命
題
乃
如
「
套
套
邏
輯
」
這
一
意
義
地
為
純
粹
形
式
的
。
換
言
之
，
或
許
可
以

要
求
說
純
粹
數
學
之
命
題
是
某
一
意
義
地
關
乎
實
者
，
雖
然
它
們
不
是
存
在
命
題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要
力
持

說
它
們
是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而
非
分
析
命
題
(
就
經
驗
主
義
習
慣
用
法
而
言
)
，
我
們
必
須
準
備
作
解
釋
，
在
那

一
意
義
下
它
們
能
提
供
有
關
實
有
之
資
料
。

回
歸
到
休
誤
而
言
，
假
定
了
他
對
命
題
之
分
類
是
對
的
，
很
顯
然
的
，
要
建
構
一
先
驗
的
，
而
其
命
題
對

實
有
而
言
又
是
確
實
無
疑
的
形
上
學
之
演
繹
系
統
是
不
可
能
的
。
偎
定
了
他
對
因
果
律
的
分
析
為
員
，
我
們
也

不
能
自
經
驗
之
資
料
開
始
而
以
一
洛
克
與
巴
克
萊
認
為
可
行
之
因
果
論
證
去
推
論
出
上
帝
之
存
在
。
但
聽
君
起

來
，
把
形
上
學
理
論
觀
為
可
擁
有
不
同
程
度
之
或
然
性
的
假
設
似
乎
仍
是
可
能
的
。

當
然
，
休
護
曾
討
論
過
一
些
形
上
學
問
題
。
而
他
似
乎
願
意
說
，
宇
宙
中
有
一
些
類
似
人
類
智
慧
的
秩
序

上
之
原
因
之
可
能
性
會
比
較
說
宇
宙
中
無
如
此
的
原
因
之
可
能
性
為
犬
。
同
時
，
對
我
而
言
，
自
他
的
基
本
前

提
會
引
申
出
用
以
指
謂
形
上
學
一
兀
目
的
語
辭
於
此
一
理
路
中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這
一
結
論
。
因
為
觀
念
是
導
自
印

象
的
。
而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因
我
們
使
用
一
語
辭
，
便
有
一
觀
念
的
話
，
且
如
果
同
時
把
我
們
不
能
於
原
則
上

指
出
此
一
觀
念
所
由
導
出
的
那
一
或
那
些
印
象
的
話
，
我
們
乃
被
逼
著
結
論
說
我
們
沒
有
這
樣
的
觀
念
。
而

在
這
情
況
下
，
這
些
用
辭
或
字
彙
是
空
洞
的
。
誠
然
，
休
誤
保
留
了
「
觀
念
皆
導
自
印
象
」
這
一
普
遍
原
則
有

例
外
之
可
能
。
但
是
他
這
一
讓
步
，
顯
然
不
是
為
了
要
遷
就
形
上
學
。
而
雖
然
只
在
一
發
揮
辭
藻
的
段
落
(

"
F
B
E
E
m
r
u
m
m
m
m

∞
0
)
中
言
及
形
上
學
為
無
意
羲
的
廢
話
，
但
是
我
較
傾
向
認
為
這
段
落
代
表
了
休
誤
底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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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邏
輯
地
引
申
出
來
的
結
論
，
最
低
限
度
如
果
我
們
堅
持
觀
念
為
印
象
之
模
糊
的
映
象
這
一
個
斷
定
的
話
。
而

在
這
→
情
況
下
，
形
上
學
理
論
很
難
是
真
正
的
假
設
。

因
此
，
說
休
誤
的
經
驗
主
義
(
如
果
它
讓
它
底
潛
在
著
的
結
論
都
充
分
展
開
的
話
)
引
至
把
形
上
學
作
為
冗

詞
贅
語
而
排
拒
，
似
乎
是
值
得
爭
議
的
。
而
這
一
發
展
結
果
在
這
一
世
紀
中
，
於
新
實
證
主
義
者

(
Z
g
1
3
l

m
z
z
z
m
)或
邏
輯
賞
證
論
者
位
。
"
古
丘
吉
岳
玄

5
)
或
極
端
的
經
驗
主
義
者

(
B
E
g
-
o
s
M
M
E
旦
旦
回
)
的

手
中
實
現
了
，
依
他
們
的
君
法
，
形
上
學
之
命
題
所
擁
有
者
不
外
是
「
情
緒
」
意
義
勻
。
目
。H
Z
O
J
S
E
E
n


S
8
)
。
@
就
這
樣
，
我
們
再
一
次
找
到
了
休
誤
的
哲
學
與
現
代
極
端
的
經
驗
主
義
之
關
連
了
。

或
會
右
人
提
出
反
對
此
一
解
釋
的
線
索
相
當
於
把
休
誤
的
經
驗
視
為
一
種
新
實
在
論
的
舖
路
工
作
，
而
且

反
對
說
此
一
處
理
在
幾
方
面
是
有
缺
憾
的
。
首
先
，
休
讓
對
當
代
哲
學
之
切
合
之
處
，
在
於
其
對
哲
學
分
析
的

強
調
，
而
不
獨
特
地
具
體
地
在
於
對
新
實
證
主
義
之
引
發
，
因
為
新
實
證
主
義
，
最
低
限
度
在
它
的
原
先
的
獨

斷
的
形
式
上
君
，
已
被
證
實
為
一
過
渡
階
段
而
已
。
其
次
，
把
休
誤
視
為
後
世
思
想
家
之
前
驅
者
，
無
論
指
的

是
實
證
論
者
與
否
，
必
然
失
諾
不
能
公
平
地
針
對
他
對
人
類
經
驗
之
解
釋
。
無
論
我
們
同
意
他
與
否
，
他
對
人

類
知
識
之
範
團
與
限
制
之
處
理
，
他
對
人
類
底
情
意
、
道
德
和
品
美
生
活
之
探
討
，
和
他
底
政
治
理
論
，
這
些

合
起
來
構
成
了
他
要
建
立
一
人
的
科
學
的
意
圓
的
種
種
課
題
，
只
會
被
我
們
埋
沒
，
如
果
我
們
堅
持
要
從
一
後

續
的
哲
學
發
展
的
角
度
去
研
究
觀
察
休
誤
的
思
想
的
話
。

我
認
為
這
些
反
對
是
很
有
理
攘
的
。
但
同
時
，
自
一
後
績
的
經
驗
主
義
之
角
度
君
來
，
休
護
確
能
把
他
對
當

代
哲
學
之
切
合
性
突
出
。
而
這
→
工
作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即
使
我
們
要
把
我
們
局
限
於
其
與
當
代
哲
學
某
→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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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切
合
之
上
。
休
誤
的
經
驗
主
義
中
存
在
著
幾
個
非
常
嚴
重
的
缺
點
。
例
如
，
他
把
經
驗
單
元
化
宮

B
E
E


E
S

丸
。
還
O
H
E
D
8
)，
對
我
來
說
，
便
是
一
基
本
錯
誤
;
我
認
為
，
他
的
有
關
觀
念
之
理
論
是
站
不
住
腳

的
;
而
我
們
也
可
以
說
，
當
康
德
力
持
統
覺
之
超
驗
統
一
性
為
人
類
經
驗
之
基
本
條
件
時
，
他
某
一
意
義
上
是

比
休
議
還
要
接
近
「
經
驗
主
義
」
。
但
是
，
休
誤
底
哲
學
之
缺
憾
並
不
降
低
其
歷
史
上
之
地
位
。
而
雖
然
在
某

一
些
問
題
上
他
的
思
想
陷
於
舊
的
框
框
中
@
'
他
對
分
析
的
專
注
肯
定
地
足
以
使
他
成
為
一
有
時
代
意
義
的
哲

學
家
。

四

至三晶

晶冊

在
本
書
第
四
珊
導
言
中
，
我
們
指
出
了
，
休
護
底
人
之
科
學
之
觀
念
，
很
足
以
代
表
十
八
世
紀
敵
蒙
運
動

的
精
神
。
而
在
這
一
珊
(
第
六
冊
)
論
及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時
，
我
們
看
到
了
如
龔
底
雅
(
的
。
旦
旦8
)

一
艘
的
哲

學
家
如
何
努
力
要
繼
續
發
展
洛
克
的
心
理
學
與
知
識
理
論
與
如
何
試
圖
為
人
類
心
智
生
命
之
根
源
與
生
長
作
一

經
驗
的
處
理
;
我
們
君
到
了
如
黑
衛
休
斯
(
自

o
Z
E
E
m
)→
般
的
思
想
家
如
何
發
展
了
人
類
之
道
德
生
活
之
理

論
;
也
君
到
了
盧
梭
(
用
戶
。
z
z
g
D
)等
如
何
提
出
了
他
們
的
政
治
理
論
;
復
君
到
了
重
農
學
派

(
3
3
E
n
s
g
)

如
何
開
獻
了
經
濟
學
的
研
究
;
還
看
到
了
如
伏
爾
泰
(
〈
。
-
5
戶8
)

、
杜
爾
果
(
刊

Z
H
m。
門
)
和
貢
多
賽
(

們
。
旦
。
8
2
)
等
人
如
人
依
循
理
性
時
代
之
理
念
去
構
想
歷
史
發
展
之
理
論
。
所
有
這
些
心
理
學
的
、
倫
理
學

的
、
社
會
學
的
、
政
治
學
的
、
歷
史
學
的
和
經
濟
學
的
研
究
，
都
可
以
一
概
被
總
結
於
人
之
科
學
之
研
究
這
一

個
普
遍
的
名
稱
之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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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從
事
這
一
項
研
究
時
，
那
些
我
們
習
稱
為
敵
蒙
運
動
之
典
型
代
表
的
哲
學
家
們
所
關
心
的
，
是
把
這
→

項
研
究
自
神
學
和
形
上
學
底
假
設
的
禁
鍋
中
解
放
出
來
。
我
認
為
，
這
可
算
是
這
一
時
期
的
思
想
的
主
要
特

色
。
其
主
要
之
目
的
不
在
乎
自
一
自
足
的
原
則
演
繹
出
一
宏
潤
足
以
覆
蓋
一
切
之
系
統
，
而
在
於
在
處
理
經
驗

資
料
時
，
把
它
們
關
連
於
經
驗
上
可
證
貴
的
律
則
之
下
而
去
理
解
它
們
。
就
是
這
樣
地
，
龔
底
雅
旨
在
為
人
類

心
智
生
命
之
發
展
作
一
經
驗
的
解
釋
，
而
孟
德
斯
鳩

(
Z
S
H
B
A
g
-
o
g

〉
致
力
於
把
不
同
的
社
會
底
發
展
之
分

歧
的
資
料
組
合
於
普
遍
律
則
之
下
。
一
般
而
言
，
洛
克
的
經
驗
進
路
產
生
了
非
常
廣
泛
的
影
響
。
而
在
大
陸
理

性
主
義
的
偉
大
系
統
與
十
八
世
紀
的
敵
蒙
運
動
思
想
之
間
，
就
氣
氛
而
言
存
在
著
極
大
的
分
歧
。
前
者
之
風
尚

是
演
釋
，
而
後
者
之
風
尚
是
歸
納
。
當
然
，
這
一
說
閉
，
正
如
其
他
倉
碎
的
普
遍
概
括
判
斷
二
碟
，
是
有
待
註

闊
的
，
例
如
說
，
當
我
們
聽
到
吳
爾
夫
這
一
個
德
國
歐
蒙
運
動
(
〉
且
直
會
呂
巴
的
泰
斗
時
，
我
們
實
在
很

難
馬
上
想
到
經
驗
歸
納
。
但
同
時
，
這
一
普
遍
概
括
活
動
，
即
是
有
一
點
把
事
情
簡
化
，
的
確
能
移
讓
我
們
注

意
到
理
性
主
義
與
經
驗
主
義
於
精
神
上
與
氣
氛
上
之
真
正
分
別
。

這
一
分
別
，
我
們
可
借
道
德
理
論
加
以
興
證
。
史
賓
諾
莎
之
道
德
理
論
構
成
了
一
以
演
繹
方
式
而
展
開
的

宏
大
系
統
之
一
組
成
部
分
。
而
它
是
與
形
上
學
學
說
緊
密
地
聯
繫
著
。
但
當
我
們
轉
而
注
意
英
國
的
休
誤
的
道

德
理
論
，
或
法
國
的
黑
衛
休
斯
和
百
科
全
書
派
，
我
們
發
覺
這
些
作
者
們
力
持
道
德
意
識
之
自
律
性
，
和
堅
持

倫
理
學
應
該
與
神
學
分
開
。

相
同
的
，
政
治
理
論
中
的
社
會
契
約
(
g
a
m
-
S
S
M
-
o
E
E
g
R
E
2
)
觀
念
並
不
導
自
經
驗
資
料
之
研

究
，
而
是
一
為
政
治
權
力
與
為
一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中
個
體
自
由
之
限
制
提
供
-
理
性
的
合
理
基
礎
。
然
而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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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八
世
紀
之
政
治
理
論
家
並
不
很
喜
歡
自
形
上
學
的
與
神
學
的
學
說
演
釋
出
社
會
與
權
力
。
他
們
所
關
注
的
，
倒

是
人
類
可
觀
察
之
需
要
。
當
然
，
正
是
這
一
進
路
使
得
休
誤
可
以
以
實
際
的
教
用
(
旦
古
巴
這
一
經
驗
觀
念

去
取
代
社
會
契
約
說
這
一
比
較
接
近
理
性
主
義
的
觀
念
。

誠
然
，
這
並
不
表
示
說
敵
蒙
時
期
的
思
想
家
沒
有
自
己
的
先
在
假
定
。
正
如
我
們
已
君
到
的
一
樣
，
他
們

假
定
了
一
「
進
步
」
之
理
論
，
依
攘
此
一
理
論
，
所
謂
進
步
是
在
於
人
類
之
趨
於
理
性
化
，
此
一
理
性
化
過
程

涉
及
人
類
之
自
宗
教
迷
信
和
自
一
些
非
理
性
的
政
府
形
式
(
無
論
是
教
會
的
或
公
民
的
)
中
解
放
出
來
。
依
他

們
的
意
見
，
進
步
之
果
實
最
佳
的
代
表
就
是
他
們
這
些
「
已
經
敵
豪
的
」
巴
黎
抄
龍
(
串
戶g
m
)
中
的
自
由

思
想
家
自
身
;
而
進
一
步
之
進
步
將
在
於
依
於
敵
蒙
運
動
之
理
想
而
起
的
社
會
更
新
和
他
們
底
觀
念
之
傳
播
之

上
。
一
且
社
會
之
結
構
真
的
產
生
改
革
，
人
類
將
會
於
道
德
與
德
性
上
有
所
長
遲
。
因
為
人
類
之
道
德
狀
況
相

當
大
程
度
地
是
倚
仗
於
他
底
環
境
和
他
所
接
受
的
教
育
之
上
的
。

或
許
有
異
議
反
對
把
敵
蒙
運
動
中
人
所
持
的
進
步
理
論
視
為
一
經
驗
的
普
遍
概
括
判
斷
而
非
假
定
。
而
雖

然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
進
步
理
論
傾
向
於
表
現
為
一
「
專
斷
」
之
形
式
，
特
別
是
當
它
被
認
為
由
進
化
理
論
所
支

撐
著
，
對
十
八
世
紀
思
想
家
而
言
，
它
可
以
稱
為
一
有
彈
性
之
假
設
。
即
使
在
社
爾
果
預
言
了
孔
德
(
的
。
B
S

〉

的
人
類
思
想
三
階
段
的
時
候
，
他
是
在
提
出
一
基
於
歷
史
資
料
之
研
究
之
假
設
而
非
這
些
贅
料
得
以
先
驗
地
服

膺
的
典
範
。

誠
然
，
在
敵
蒙
運
動
思
想
家
的
判
斷
下
，
進
步
理
論
很
顯
然
是
建
基
於
歷
史
事
實
的
。
他
們
並
不
認
為
進

步
理
論
乃
導
自
形
上
學
前
提
之
結
論
。
但
是
如
說
它
同
時
亦
扮
演
一
基
於
價
值
判
斷
的
假
定
的
角
色
，
則
這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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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真
的
。
這
即
是
說
，
百
科
全
書
派
和
那
些
持
胡
同
觀
點
的
思
想
家
首
先
構
成
他
們
底
人
與
社
會
之
理
想
，

然
後
把
進
步
解
釋
為
一
朝
向
那
些
理
想
之
實
化
過
程
。
這
一
步
驛
當
然
沒
有
什
麼
奇
特
之
處
。
但
是
，
譬
如

說
，
這
意
會
著
他
們
以
一
對
他
們
底
歷
史
之
解
釋
有
不
當
影
響
的
→
假
定
來
接
觸
人
類
歷
史
之
研
究
。
例
如
，

他
們
無
法
欣
賞
中
世
紀
對
歐
洲
文
化
之
貢
獻
:
中
世
紀
對
他
們
來
說
只
是
一
黑
暗
時
期
(
巳

m
H
W
〉
疇
的
)
。
因

為
，
如
果
進
步
乃
是
意
指
趨
向
於
十
八
世
紀
由
「
哲
學
家
們
」

Q
S
H
U
E
-
2
名
官
2
)
所
代
表
的
理
想
之
實
現

的
話
，
則
它
涉
及
了
自
中
世
紀
文
化
的
→
些
代
表
特
色
解
放
出
來
。
光
開

(
-
E
F
C乃
由
十
八
世
紀
的
前
衛

思
想
家
所
代
表
，
而
「
理
性
」
之
進
展
與
中
世
紀
宗
教
或
與
那
與
神
學
密
切
關
聯
的
哲
學
是
不
相
容
的
。
在
這

一
意
義
下
，
敵
蒙
運
動
之
思
想
家
有
著
他
們
自
己
的
一
些
「
論
斷
」
。

當
然
，
他
們
底
觀
點
亦
表
示
他
們
對
人
性
與
生
命
的
許
多
重
要
側
面
是
不
足
以
持
平
地
觀
察
的
。
誠
然
，

如
果
說
十
八
世
紀
的
所
謂
「
哲
學
家
」
於
一
分
析
的
與
解
放
的
理
性
之
外
便
對
人
類
之
其
他
面
相
一
竅
不
通
的

話
，
則
這
說
法
或
為
過
於
誇
張
。
例
如
，
休
譚
力
持
感
情
之
重
要
性
，
並
斷
定
理
性
是
並
且
應
該
是
激
情
之
故

隸
。
@
而
伏
夫
那
爾
居
(
〈
E
S
E

品
Z
O
C
強
調
了
人
性
中
的
情
感
一
面
(
但
呵
呵
。
旦5

位
已
0
)。
即
使
盧
梭
對

百
科
全
書
派
之
攻
擊
並
非
沒
有
基
礎
，
我
們
也
不
能
把
他
的
苛
責
就
親
為
真
理
之
全
部
。
同
時
例
如
說
，
「
哲

學
家
們
」
對
人
類
之
宗
教
生
活
就
顯
得
漠
不
在
乎
。
在
自
然
神
論
者
(
會
互
間
)
中
轉
向
伏
爾
泰
與
在
無
神
論

者

(
2
Z
E
m
)中
轉
向
霍
爾
巴
啥

2
.目
。
-
g
n
F
)而
求
對
宗
教
有
一
深
入
的
了
解
這
三
日
心
圖
是
荒
誕
的
。
霍

爾
巴
哈
草
構
出
→
自
然
主
義
的
宗
教
哲
學
;
但
是
這
與
後
一
世
紀
的
唯
心
論
的
宗
教
哲
學
卻
不
能
相
比
較
。
十

八
世
紀
理
性
主
義
的
自
由
思
想
家
過
於
為
要
自
他
們
所
以
為
的
迷
信
與
教
會
之
況
重
之
枷
鎖
中
解
放
出
來
這
一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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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念
所
圈
，
也
因
此
無
法
能
對
宗
教
之
意
識
獲
得
任
何
深
遠
的
理
解
。

這
一
浮
淺
的
成
素
可
例
見
於
敵
蒙
運
動
哲
學
中
的
唯
物
論
的
思
想
潮
流
。
正
如
我
們
已
君
到
，
「
唯
物
主

義
者
」
一
辭
不
能
合
理
地
普
遍
施
用
於
「
哲
學
家
們
」
身
上
。
但
是
他
們
之
中
確
有
→
些
唯
物
論
者
。
而
他
們

為
我
們
提
出
一
些
相
當
戲
諱
的
有
關
人
類
的
君
法
，
即
把
人
作
為
一
所
謂
的
把
自
身
化
約
為
一
純
然
的
物
質
對

象
之
君
法
。
我
們
很
容
易
理
解
霍
爾
巴
哈
底
〈
自
然
體
系V
如
何
地
於
還
是
學
生
時
代
的
歌
德

(
G
S
H
F
0
)
的

心
靈
中
引
起
了
厭
惡
感
。
而
霍
爾
巴
哈
還
不
算
是
唯
物
論
者
中
最
粗
糙
的
一
員
呢
!

但
是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哲
學
在
某
一
些
問
題
上
之
浮
淺
，
不
應
該
使
我
們
否
定
這
一
運
動
在
歷
史
上
的
重
要

性
。
比
方
說
，
盧
梭
自
己
即
獨
樹
一
幟
。
他
的
想
法
有
其
獨
特
的
旨
趣
，
而
這
些
想
法
對
後
來
的
思
想
家
例
如

康
德
和
黑
格
爾
產
生
了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
就
百
科
全
書
派
和
一
些
相
闊
的
哲
學
家
而
言
，
不
錯
，
盧
梭
選
擇
了

和
他
們
分
道
揚
鏘
，
他
們
或
許
不
能
享
有
如
盧
梭
一
般
於
哲
學
發
展
史
中
之
地
位
。
但
無
論
如
何
，
他
們
產
生

了
一
重
要
的
影
響
，
這
一
影
響
，
我
認
為
不
在
於
其
有
確
定
的
「
成
果
」
，
而
在
於
他
們
在
心
態
與
觀
點
底
形

成
之
貢
獻
上
。
或
許
我
們
可
以
說
，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之
典
型
哲
學
家
代
表
著
一
個
觀
念
，
認
為
人
類
之
改
善
、

福
祉
與
幸
福
皆
在
於
人
類
自
己
手
中
。
只
要
他
擺
脫
了
以
其
命
運
是
掌
握
於
一
由
教
會
權
成
所
代
表
的
超
自
然

力
量
這
一
種
想
法
，
只
要
他
依
循
理
性
之
道
途
，
則
人
類
將
可
以
創
造
出
一
社
會
環
頃
，
在
此
一
環
境
中
真
正

的
人
倫
道
德
將
能
移
彰
顯
，
在
此
環
境
中
最
大
可
能
數
量
的
人
的
較
大
的
善
將
能
有
故
地
促
進
。
科
學
知
識
之

進
展
與
社
會
的
一
較
理
性
的
組
織
，
將
不
能
避
免
地
導
致
人
類
幸
福
之
增
進
和
健
全
的
道
德
理
想
之
達
成
這
一

後
來
廣
泛
地
被
傳
揚
的
觀
念
，
實
在
是
歐
蒙
運
動
發
展
的
一
出
路
。
當
然
，
這
一
觀
念
要
達
成
其
開
展
出
來
的

結.557.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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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式
，
還
有
待
其
他
有
如
投
術
科
學
之
發
展
等
因
素
之
玉
成
。
但
是
，
人
類
福
祉
建
基
於
理
性
之
運
用
以
擺
脫

權
威
之
獎
籠
，
自
宗
教
之
專
斷
與
含
糊
的
形
上
學
學
說
中
解
放
出
來
這
一
基
本
觀
念
成
為
十
八
世
紀
的
象
徵
。

它
並
不
有
如
宗
教
改
革

(
M
N
R
B
E
E
-

。

5

時
期
一
般
只
談
以
更
正
宗
教
義
(
旱
。
g
m
S
E

巳
a
B
S

去
取
代

公
教
(
天
主
教
)
教
義

(
(
V
E
g
-
-
o

口
。
m
B
S
而
己
，
而
是
要
以
「
自
由
思
想
」
，
以
理
性
之
自
律
去
取
代

權
威
。這

些
反
省
當
然
並
不
是
為
了
要
附
會
伏
爾
泰
等
人
的
觀
點
，
他
們
對
理
性
之
了
解
是
相
當
狹
隘
的
。
對
他

們
來
說
，
運
用
理
性
只
相
當
於
如
「
哲
學
家
們
」
一
一
般
地
去
思
考
;
而
對
任
何
相
信
上
帝
敵
示
了
其
自
身
的
人

而
言
，
接
受
這
天
獻
就
是
理
性
的
，
而
啡
斥
此
一
天
散
的
就
是
非
理
性
的
。
而
無
論
怎
樣
，
做
蒙
時
期
的
人
並

不
有
如
他
們
自
己
想
像
的
一
般
能
免
於
先
見
與
偏
見
之
禁
鋼
的
。
此
外
，
他
們
底
樂
觀
的
理
性
主
義
顯
然
在
二

十
世
紀
中
受
到
了
強
大
的
跳
戰
。
但
這
些
加
起
來
都
不
足
以
改
變
→
事
實
，
即
對
現
代
世
界
構
成
重
要
影
響
的

一
些
觀
念
是
在
十
八
世
紀
慢
慢
形
成
的
。
思
想
自
由
與
信
仰
自
由

(
g
z
s
z
g
)
這
些
於
西
歐
及
北
美
丈
興

扮
演
如
許
重
要
角
色
的
理
想
，
於
十
八
世
紀
哲
學
家
的
著
述
中
澎
碎
的
表
達
出
來
。
@
無
可
置
疑
地
‘
我
們
可

以
附
加
說
法
國
敵
蒙
時
期
的
哲
學
家
為
科
學
研
究
之
推
進
作
了
一
強
有
力
的
刺
激
，
例
如
，
在
心
理
學
的
領
域

中
。
而
他
們
的
一
些
人
，
如
道
林
柏
特

2
.
k
o
E
σ
O
H
C
於
哲
學
外
的
研
究
之
推
進
上
作
了
真
正
的
貢
獻
。
但

我
認
為
，
他
們
最
大
的
重
要
性
，
在
於
他
們
在
→
普
遍
的
心
態
和
普
遍
的
觀
點
之
構
成
上
有
其
貢
獻
。

一
定
程
度
地
，
敵
蒙
運
動
的
哲
學
代
表
了
中
產
階
級
之
發
展
。
自
經
濟
的
觀
點
君
，
中
產
階
級
當
然
很
久

以
來
一
直
在
發
展
著
。
但
是
在
十
七
十
八
世
紀
中
，
其
興
起
反
映
於
哲
學
思
想
潮
流
中
，
而
在
法
園
，
這
些
潮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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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表
現
為
對
「
古
老
王
朝
」
(
呂
立g
g
m
E
0
)

之
敵
視
，
這
助
成
了
一
個
不
同
的
社
會
結
構
之
產
生
。
或
許

有
人
說
我
這
些
按
語
富
有
馬
克
斯
主
義
的
色
影
;
但
並
不
因
為
這
樣
，
它
們
便
必
然
非
要
是
錯
誤
的
不
可
。

在
總
結
的
時
刻
，
我
打
算
注
意
一
個
特
別
選
出
來
的
問
題
，
一
個
十
八
世
紀
哲
學
產
生
的
問
題
。
我
們
君

到
了
，
敵
蒙
運
動
時
期
的
典
型
代
表
力
持
倫
理
學
應
與
神
學
及
形
上
學
分
閱
。
而
我
認
為
他
們
此
一
態
度
背
後

隱
藏
著
一
哲
學
上
的
真
問
題
。
但
是
，
歐
蒙
運
動
的
一
些
作
者
都
把
這
問
題
弄
得
更
玄
奧
而
非
更
興
晰
。
我
指

的
是
那
些
人
，
他
們
辯
稱
宗
教
(
尤
其
是
教
條
式
的
基
督
宗
教
)
對
道
德
行
為
產
生
了
頑
劣
的
影
響
，
並
且
意

涵
著
，
自
然
神
學
或
無
神
論
(
親
情
況
而
定
)
對
道
德
或
德
性
而
言
為
較
有
碑
益
者
云
。
這
一
種
說
法
使
倫
理

學
與
形
上
學
及
神
學
底
關
係
這
一
哲
學
問
題
顯
得
玄
奧
與
含
混
。
一
方
面
而
言
，
到
底
德
性
在
基
督
徒
當
中
抑

在
非
基
督
徒
當
中
較
為
彰
顯
流
行
這
一
問
題
根
本
不
是
一
哲
學
問
題
。
另
一
﹒
方
面
，
例
如
，
假
如
我
們
說
自
然

神
論
它
已
明
日
)
較
天
主
教
與
更
正
宗
更
對
道
德
有
梅
益
，
則
這
涵
蘊
著
，
形
上
的
信
仰
與
道
德
之
間
有
著
一

關
連
。
因
為
，
當
然
，
自
然
神
學
是
形
上
學
的
一
種
。
而
我
們
便
應
該
清
楚
地
解
釋
，
我
們
希
望
要
肯
定
的
關

係
，
確
實
而
言
，
是
那
一
種
關
係
。

爭
論
中
的
哲
學
問
題
，
很
顯
然
並
不
是
到
底
有
關
人
類
行
為
之
討
論
，
能
否
典
，
有
關
上
帝
之
存
在
和
屬
性

的
討
論
，
或
有
關
純
然
地
被
視
為
存
有
的
事
物
之
討
論
，
互
相
區
別
這
一
問
題
。
因
為
，
顯
然
，
還
是
可
以
區

別
的
。
換
言
之
，
開
顯
不
過
地
，
倫
理
學
或
道
德
哲
學
是
有
其
獨
特
之
課
題
的
。
這
例
如
在
古
代
和
在
中
世
紀

便
分
別
被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多
瑪
斯
所
認
出
了
。

直
接
之
問
題
反
而
是
，
到
底
道
德
之
基
本
原
則
是
否
能
導
自
形
上
學
的
或
神
學
的
前
提
。
但
是
這
一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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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以
一
較
寬
廣
的
方
法
，
且
不
涉
任
何
形
上
學
或
神
學
的
前
提
被
陳
構
出
來
。
讓
我
們
假
定
有
人
說
:
「
我

們
都
是
上
帝
的
于
民
(
口
。
皂
白2
)
，
因
此
，
我
們
都
應
該
服
從
馳
。
」
第
三
個
說
明
乃
一
事
實
之
說
興
。
而

第
二
項
卻
為
一
道
德
之
說
明
。
而
陳
辭
者
斷
定
說
第
一
項
說
開
承
載
著
第
二
項
。
因
此
，
我
們
乃
可
以
把
問
題

以
一
普
遍
之
方
式
陳
述
而
間
說
，
到
底
一
涉
及
「
應
該
怎
麼
樣
」
(
t善。
"
。
S
E
S
Z

岳
。

g
8
)
的
說
間

是
否
可
以
自
一
涉
及
「
是
怎
麼
樣
」
(
電FE
E

岳
o
n
m
m
0
)
的
說
興
中
導
注
出
來
?
即
一
道
德
說
興
是
否
能
自

一
事
實
說
閉
導
生
出
來
?
這
一
個
問
題
的
普
遍
陳
構
形
式
不
單
只
能
移
適
用
於
我
剛
舉
出
的
例
子
，
而
且
還
適

用
於
不
涉
及
神
學
真
理
的
論
斷
，
例
如
說
，
適
用
於
自
有
關
人
性
之
特
質
之
事
實
之
說
明
演
繹
出
一
些
道
德
說

明
之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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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可
以
指
出
，
此
一
問
題
是
由
休
讓
所
陳
構
的
。
「
在
到
現
在
為
丘
所
碰
到
的
每
一
個
道
德
學
系
統

中
，
我
都
發
覺
，
作
者
有
一
股
時
間
一
直
以
一
般
的
推
理
方
式
前
進
而
確
立
一
上
帝
之
存
有
或
省
察
人
類
事
態

之
種
種
，
而
忽
然
地
，
與
其
碰
到
『
是
』
或
『
不
是
』
(
2
g
a
z
g
C

這
些
二
般
的
命
題
接
合

(
n
e
g
-


丘
吉
口
師
)
，
我
詰
異
地
發
覺
到
我
碰
到
的
命
題
，
莫
不
是
都
以
一
『
應
該
』
或
『
不
應
該
』(
8
2
"
宮
。
門

。
口

m
E
S
C

所
連
接
的
。
這
一
轉
變
是
很
微
細
而
不
易
察
覺
的
，
但
是
，
卻
是
最
為
重
要
的
。
因
為
此
一
應

該
或
不
應
該
表
達
了
一
嶄
新
的
關
係
或
肯
定
。
這
實
在
極
待
觀
察
與
解
釋
，
而
同
時
，
我
們
要
提
出
理
由
去
說

與
此
一
君
起
來
微
細
不
易
察
覺
的
改
變
，
說
明
此
一
嶄
新
的
關
係
如
何
能
自
一
與
之
全
然
不
同
的
關
係
中
演
釋

出
來
。
」
@
但
是
，
雖
然
休
議
開
確
地
提
出
了
這
一
問
題
，
後
來
的
功
利
主
義
者
(
早
已
宮
門
宙
5
)

卻
試
圖
把

這
問
題
略
過
;
一
直
到
了
現
代
的
倫
理
學
學
說
中
，
這
一
問
題
才
重
新
獲
得
重
說
。



這
一
問
題
很
顯
然
是
很
重
要
的
。
因
為
這
不
獨
切
合
於
權
威
性
之
倫
理
學
，
也
切
合
於
首
先
斷
定
人
性
如

此
的
或
斷
定
人
在
尋
覓
某
一
目
的
然
後
再
自
此
一
事
實
之
陳
述
演
釋
出
應
然
的
陳
述
的
這
一
種
目
的
論
倫
理
學

(
S
H
g
z
m
z
m
H
E
E
2
)

。
而
我
是
因
為
其
重
要
性
才
把
注
意
力
轉
於
其
上
，
而
不
是
為
了
要
尋
找
出
一
正
確

的
答
案
而
作
討
論
。
因
為
如
此
一
討
論
將
涉
及
(
例
如
說
)
對
應
然
陳
述
的
分
析
，
而
這
是
一
倫
理
學
理
論
工

作
者
的
職
責
，
而
非
一
位
哲
學
史
家
的
工
作
。
然
而
為
了
要
避
免
任
何
對
我
底
按
語
的
誤
會
的
可
能
，
我
不
妨

明
確
地
說
明
，
我
絕
無
意
要
主
張
廢
棄
目
的
論
倫
理
學
之
觀
念
。
相
反
地
，
我
認
為
善
的
概
念
在
道
德
學
中
是

首
要
的
，
而
「
應
然
」
必
讀
透
過
善
之
觀
念
去
解
釋
。
而
同
時
，
任
何
一
位
目
的
論
倫
理
學
理
論
之
捍
衛
者
必

讀
面
對
休
讓
所
提
出
之
問
題
。
而
我
認
為
我
們
很
值
得
指
出
，
在
法
國
作
家
有
關
倫
理
學
與
形
上
學
及
神
學
之

分
離
之
爭
論
背
後
，
隱
藏
著
→
個
真
正
的
哲
學
問
題
。
而
毫
不
驚
奇
地
，
休
誤
確
為
這
一
問
題
作
一
清
楚
而
明

確
的
陳
構
。

論

五

結

在
上
一
節
中
，
我
們
曾
提
到
，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哲
學
家
有
一
趨
向
，
把
歷
史
觀
為
朝
向
十
八
世
紀
理
性
主

義
之
前
進
，
一
自
黑
暗
朝
向
光
明
之
進
展
，
也
有
一
趨
向
期
待
未
來
之
進
展
在
於
把
理
性
年
代
之
理
想
充
分
地

落
實
。
而
在
本
書
這
一
珊
的
第
四
部
分
即
處
理
了
康
德
以
前
這
時
期
歷
史
哲
學
之
興
起
。
因
此
，
在
這
一
結
論

部
分
，
我
們
很
適
宜
就
歷
史
哲
學
問
題
作
一
比
三
般
的
評
論
。
但
這
一
評
論
當
然
是
要
簡
鍾
的
。
因
為
歷
史
哲

學
問
題
最
好
能
在
日
後
自
一
宏
瀾
的
場
域
開
展
此
一
問
題
的
哲
學
家
的
角
度
去
觀
察
。
在
目
下
這
階
段
，
我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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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足
於
提
出
一
些
思
想
的
線
索
，
以
助
讀
者
反
省
。

如
果
我
們
把
所
謂
歷
史
哲
學
了
解
為
對
歷
史
方
法
之
批
判
的
話
，
則
很
顯
然
，
歷
史
哲
學
是
一
合
法
的
工

作
。
因
為
，
正
好
像
省
察
科
學
方
法
為
可
能
一
樣
，
省
察
歷
史
的
方
法
或
一
些
方
法
也
是
可
能
的
。
我
們
可
以

問
一
些
問
題
，
例
如
關
於
歷
史
事
實
之
概
念
，
關
於
資
料
之
本
質
與
資
料
之
詮
釋
，
關
於
想
像
重
建
公
自
品

7

5
$
4
0
2
8
5

胃
口
。
已8
)
等
等
。
我
們
可
以
討
論
歷
史
學
家
所
施
行
的
選
材
標
準
(
白
白
白
的
。
『m
o
z
c立
2
)
;

而
我
們
也
能
探
討
歷
史
詮
釋
與
歷
史
重
建
涉
及
什
麼
潛
在
的
假
定
，
如
果
有
這
樣
的
假
定
的
話
。

但
當
我
們
談
及
鮑
穌
挨
S
S
E
2
)
或
維
科
(
〈
古
。
)
或
孟
德
斯
鳩
或
貢
多
賽
或
萊
辛
(
F
B旦
囡
"
)
或
赫

德
(
Z
R
a
o
H
)
作
為
一
歷
史
哲
學
家
時
，
我
們
想
到
的
並
不
是
如
此
的
一
些
後
設
歷
史
學

(
B
o
z
-
z
m
g

巳
g
H
)

的
探
討
。
因
為
這
樣
的
探
討
所
關
心
的
其
實
是
史
學
之
本
質
與
方
法
，
而
不
是
歷
史
事
件
之
發
生
過
程
。
而
當

我
們
談
論
歷
史
哲
學
時
，
我
們
所
指
的
是
對
歷
史
事
件
之
具
體
過
程
之
詮
釋
，
而
非
指
史
家
底
方
法
、
選
材
標

準
、
假
定
等
之
分
析
。
我
們
想
到
了
歷
史
過
程
的
模
式
或
一
些
模
式
，
也
想
到
假
定
為
歷
史
上
有
效
的
普
遍
律

則
之
理
論
。

尋
覓
歷
史
之
模
式
這
說
法
似
乎
相
當
含
糊
。
我
們
可
以
說
史
學
家
自
己
也
關
注
著
模
式
的
問
題
。
例
如

說
，
一
個
寫
英
國
史
的
人
顯
然
而
找
出
事
件
的
一
個
理
解
的
模
式
。
他
並
不
會
只
把
一
串
毫
無
連
繫
的
歷
史
陳

述
置
於
我
們
面
前
，
例
如
說
征
服
者
威
廉
(
君
臣
E
B

岳
o
n
g
A
S
B
H
)
於
一
O
六
六
年
登
陸
英
倫
等
。
他

會
嘗
試
告
訴
我
們
，
這
一
事
件
如
何
發
生
，
及
為
何
威
廉
這
樣
做
:
他
會
說
明
諾
曼
底
入
侵
英
倫
對
英
國
人
生

活
與
文
化
所
產
生
之
後
果
。
而
這
樣
考
唐
時
，
他
無
可
避
免
地
陳
示
了
一
事
件
之
模
式
。
此
外
，
某
一
歷
史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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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家
把
他
底
觸
覺
伸
展
到
一
廣
潤
的
歷
史
資
料
領
域
這
一
事
實
並
不
足
以
使
他
成
為
一
「
歷
史
哲
學
家
」

但
是
，
所
謂
於
歷
史
中
尋
覓
一
模
式
可
以
意
涵
另
外
一
些
問
題
。
這
可
以
被
了
解
為
要
試
圖
顯
出
歷
史
有

一
必
然
之
模
式
，
這
一
模
式
或
為
一
朝
向
一
目
的
的
運
動
，
無
論
各
個
體
之
動
機
用
心
如
何
，
此
一
目
的
都
終

將
要
達
成
;
此
一
模
式
叉
或
為
一
系
列
的
圓
圈
，
其
路
向
與
韻
律
是
由
一
些
普
遍
律
則
所
決
定
的
。
在
這
一
種

情
況
下
，
我
們
肯
定
要
談
及
所
謂
歷
史
哲
學
。

然
而
，
在
這
里
，
再
一
次
有
作
一
區
分
之
餘
地
。
一
﹒
方
面
，
一
個
人
或
會
相
信
在
他
的
歷
史
研
究
中
，
他

發
現
了
一
些
不
斷
重
現
的
模
式
，
而
他
或
會
努
力
求
透
過
某
些
律
則
之
運
用
以
解
釋
此
一
重
現
。
叉
或
他
或
會

認
為
歷
史
之
實
在
過
程
顯
示
一
朝
向
事
件
之
條
件
之
運
動
，
這
一
些
事
件
他
觀
之
為
可
欲
的
並
且
挪
除
一
些
困

難
後
終
能
實
現
的
。
另
一
，
方
面
，
一
個
人
之
研
習
歷
史
或
已
具
備
一
已
形
成
的
且
是
導
游
於
神
學
或
形
上
學
的

信
念
，
這
信
念
是
，
人
類
之
歷
史
無
可
避
免
地
朝
向
某
一
目
的
之
實
現
而
邁
進
。
有
了
這
一
信
念
之
後
，
他
便

努
力
地
觀
察
史
實
，
希
望
君
君
具
體
的
歷
史
事
件
如
何
能
印
證
此
一
信
念
。
因
此
，
上
述
的
分
別
是
在
於
一
方

面
的
經
驗
基
礎
的
歷
史
哲
學
和
另
→
方
面
的
另
一
種
歷
史
哲
學
之
分
別
，
這
另
一
歷
史
哲
學
之
主
要
原
則
是
→

先
驗
理
論
，
這
指
的
是
，
這
一
理
論
是
臨
成
地
。
g

身
l
B

泣
。
)
臨
於
歷
史
研
究
的
。

一
且
以
此
一
抽
象
的
方
式
表
達
，
上
述
之
區
分
似
乎
非
常
清
楚
了
。
但
當
然
，
這
並
不
表
示
，
我
們
能
經

常
很
簡
易
地
把
某
一
位
歷
史
哲
學
家
歸
入
某
一
類
別
中
。
或
許
我
們
可
以
把
孟
德
斯
鳩
納
入
第
一
類
別
中
。
因

為
，
似
乎
他
是
認
為
他
視
為
於
歷
史
中
作
用
著
的
律
則
，
乃
導
自
一
對
具
體
事
件
發
生
過
程
之
研
究
之
上
。
鮑

穌
艾
很
確
定
地
屬
於
第
三
類
別
。
因
為
他
認
為
歷
史
中
可
尋
出
了
神
性
的
天
運
的
計
畫
顯
然
是
導
自
神
學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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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十
九
世
紀
的
黑
格
爾
也
屬
於
這
一
類
別
。
因
為
他
明
晰
地
斷
定
說
，
在
研
究
歷
史
發
展
途
徑
時
，
哲
學
家
顯

示
了
(
他
相
信
這
可
以
以
我
們
所
稱
的
形
上
學
證
蚵
出
來
〉
理
性
乃
是
歷
史
之
君
主
，
即
是
說
，
絕
對
理
性
於

歷
史
過
程
中
顯
現
其
自
身
。
但
是
要
為
如
貢
多
賽
等
作
家
分
類
卻
不
是
容
易
的
事
。
但
是
，
最
低
限
度
，
我
們

可
以
說
，
他
們
作
了
有
關
歐
蒙
運
動
之
精
神
的
一
個
價
值
判
斷
，
而
此
一
價
值
判
斷
影
響
了
他
們
對
歷
史
之
詮

釋
。
這
即
是
說
，
他
們
給
與
一
他
們
斷
定
為
源
自
古
代
而
開
始
顯
示
於
敵
蒙
運
動
精
神
中
的
文
化
一
個
正
面
的

肯
定
的
價
值
判
斷
;
然
後
，
他
們
憑
藉
這
一
判
斷
去
詮
釋
過
去
之
歷
史
。
正
如
已
經
指
出
的
一
樣
，
這
影

響
了
(
例
如
說
)
他
們
對
中
世
紀
之
詮
釋
，
對
他
們
來
說
，
中
世
紀
乃
是
一
往
上
發
展
途
徑
中
的
衰
退
的
(

芯
片
片
。
咱
自
己
5
)
的
活
動
。
換
言
之
，
他
們
對
歷
史
之
詮
釋
及
他
們
底
歷
史
模
式
之
追
溯
都
是
被
價
值
判
斷
所

滲
透
與
影
響
的
。
當
然
，
同
樣
的
按
語
可
以
施
於
一
此
三
艘
被
視
為
歷
史
哲
學
家
的
史
家
身
上
。
吉
朋
(

2
σ
σ
。
口
)
即
是
一
個
例
子
。
而
貢
多
賽
似
乎
會
偎
定
說
有
一
進
步
之
律
則

(
-
0萬。
『
苟
同
。
咱
自
師
)
運
作
於
歷

史
發
展
中
(
而
他
底
進
步
構
成
之
概
念
顯
然
涉
及
了
價
值
判
斷
)
。
因
為
這
一
個
原
因
，
他
可
以
被
稱
為
一

歷
史
哲
學
家
，
誠
然
，
他
沒
有
很
清
楚
地
作
這
一
偎
定
;
而
且
他
很
強
調
人
為
努
力
之
需
要
，
尤
其
是
教
育
方

面
，
如
果
我
們
要
使
人
類
和
人
類
之
社
會
臻
於
完
美
的
話
。
但
是
，
他
樂
觀
的
以
為
歷
史
將
自
黑
暗
進
步
趨
於

光
閥
的
這
一
堅
定
的
信
念
，
涉
及
了
一
關
於
歷
史
發
展
中
的
目
的
性
運
動
這
一
個
潛
在
假
定
。

我
認
為
我
們
很
難
以
一
純
粹
為
先
驗
的
方
式
便
能
把
所
有
歷
史
哲
學
都
打
發
掉
。
就
那
些
聲
言
要
為
導
自

歷
史
資
料
之
客
觀
研
究
的
普
遍
概
括
判
斷
的
歷
史
哲
學
而
言
，
主
要
的
問
題
是
，
到
底
經
驗
事
實
是
否
足
以
使

某
一
特
定
之
理
論
之
真
值
具
備
或
然
性
的
呢
?
當
然
，
我
們
可
以
間
，
到
底
歷
史
律
則
這
一
概
念
(
例
如
，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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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科
哲
學
中
所
提
出
者
)
是
不
是
假
定
了
歷
史
中
有
所
謂
重
演
;
而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確
右
論
者
作
了
此
一
假
定
的

話
，
則
我
們
大
可
以
對
此
一
偎
定
提
出
質
難
。
但
是
這
一
質
詢
將
要
訴
諸
於
歷
史
事
實
。
而
如
果
答
案
是
歷
史

律
則
之
概
念
並
不
假
定
歷
史
之
重
演
，
而
是
建
基
於
不
同
事
件
或
不
同
時
期
的
相
似
性
或
類
比
之
上
，
則
任
何

有
關
此
一
課
題
之
討
論
都
要
以
可
掌
握
的
事
實
為
基
礎
而
展
開
。
誠
然
，
我
們
或
許
會
說
，
我
們
可
以
透
過
訴

諸
人
類
之
自
由
，
先
驗
地
杜
絕
了
歷
史
律
則
之
概
念
。
但
是
，
雖
然
人
類
之
自
由
與
其
積
極
主
動
性
與
我
們
一

般
所
謂
「
鐵
飯
的
律
則
」
(
可
呂
官
司
明
)
之
運
作
為
不
能
相
容
，
但
是
，
或
許
我
們
能
展
開
一
與
人
類
自
由
相

契
合
的
歷
史
律
則
構
想
。
換
言
之
，
我
們
或
可
以
發
展
出
一
套
有
彈
性
的
文
化
週
期
理
論

(
9
5
8
4
。
叫

戶
。
。
但
?
"
。
但
Z
B
S
E
Z
S
M
a
c
-
o
m
)

，
而
此
一
理
論
是
不
會
使
人
類
之
自
由
選
擇
問
題
淪
為
廢
話
的
。
至
於
到

底
此
一
理
論
之
發
展
是
否
有
任
何
可
充
足
的
基
礎
一
問
題
，
卻
將
要
在
歷
史
資
料
之
考
慮
下
被
決
定
了
。
同

時
，
撇
開
到
底
把
歷
史
分
為
若
干
文
化
週
期
這
一
做
法
是
否
合
法
與
是
否
有
理
接
這
問
題
不
訣
，
我
們
也
應
該

自
我
質
間
，
到
底
，
那
些
偎
定
地
能
決
定
這
些
週
期
之
韻
律
的
所
謂
律
則
，
是
否
一
芳
面
不
外
是
→
些
陳
腔
濫

調

(
H
H
Z
U
B
)，抑
另
一
方
面
不
過
為
一
些
歷
史
學
家
自
己
在
沒
有
任
何
哲
學
家
之
助
力
之
情
況
下
即
能
的
眼
闢

闋
的
一
些
命
題
而
已
呢
?

另
外
有
一
些
歷
史
哲
學
，
此
中
，
哲
學
家
公
開
地
把
一
導
自
神
學
或
導
自
形
上
學
的
信
念
施
於
歷
史
發
展

之
研
究
上
，
對
於
這
些
歷
史
哲
學
，
我
們
最
低
限
度
可
以
同
情
地
指
出
，
它
們
都
是
誠
實
的
，
因
為
他
們
最
低

限
度
開
晰
地
把
他
們
的
假
定
陳
述
出
來
。
就
這
一
點
而
言
，
它
們
是
較
另
一
些
歷
史
哲
學
可
取
，
因
為
後
者
往

往
一
方
面
偎
定
歷
史
無
可
避
免
地
朝
一
特
定
的
目
的
前
進
，
而
另
一
﹒
方
面
它
們
卻
讓
這
些
假
定
隱
藏
起
來
。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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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取
自
神
學
或
取
自
形
上
學
之
信
念
或
許
是
真
確
的
。
這
或
許
是
真
的
，
而
我
自
己
的
意
見
亦
以
為
真

的
，
就
是
，
神
性
的
天
意

(
E
t
S
M
U
g
i已。
口8
)
運
作
於
歷
史
中
，
而
神
的
旨
意
計
畫
將
會
得
到
實
現
，

無
論
人
喜
歡
這
一
計
畫
與
否
。
但
是
，
這
絕
不
表
示
這
一
信
念
對
於
歷
史
之
研
究
有
任
何
大
的
實
際
上
之
應

用
。
歷
史
事
件
有
著
它
們
的
現
象
上
的
原
因
，
而
沒
有
天
傲
的
話
，
我
們
實
在
不
能
知
道
具
體
的
事
件
之
發
生

程
序
如
何
地
要
神
性
的
天
意
相
配
合
。
誠
然
，
我
們
可
以
猜
測
，
也
可
以
玄
想
一
番
;
我
們
可
以
自
一
民
族
之

敗
亡
鑑
取
神
的
判
斷
之
象
徵
'
或
鑑
取
到
這
一
世
界
的
事
物
底
無
常
性
的
一
個
象
徵
。
但
是
，
無
論
透
過
猜

想
，
抑
透
過
自
→
信
仰
之
觀
點
而
對
一
些
象
徵
作
剖
析
，
都
不
足
以
讓
我
們
作
出
預
測
。
如
果
這
些
換
作
就
是

我
們
所
指
的
歷
史
哲
學
的
話
，
則
當
然
地
，
歷
史
哲
學
是
可
能
的
。
但
這
將
是
一
項
或
是
有
梅
益
的
，
最
低

限
度
是
無
害
的
追
求
，
是
一
個
有
信
仰
的
人
可
以
為
之
的
，
如
果
他
如
此
選
擇
的
話
，
但
是
這
不
能
說
能
產
生

科
學
知
識
。
此
外
，
如
果
我
們
倉
卒
地
說
我
們
已
知
道
了
神
的
旨
意
與
計
畫
，
和
說
我
們
能
以
哲
學
反
省
的
方

法
去
揭
露
其
於
歷
史
中
如
何
連
作
，
則
我
們
很
有
可
能
會
發
現
我
們
終
將
況
緬
於
把
一
切
發
生
的
事
都
指
為
合

的洋哲學史

理
。

這
些
反
省
並
不
表
示
自
下
的
作
者
全
然
否
定
鷗
於
如
史
家
底
方
法
與
假
定
的
分
析
等
後
設
歷
史
學
探
討
以

外
的
一
歷
史
哲
學
之
觀
念
。
這
些
反
省
旨
在
對
這
一
觀
念
之
有
按
住
表
達
一
嚴
肅
的
懷
疑
。
我
相
信
一
歷
史
神

學
(
包
岳8
日
。
題
。
『E
m
H自
己
是
可
能
的
;
但
是
，
他
的
範
圍
卻
非
常
有
限
，
即
局
限
於
天
敵

(
2巴
巴
E
D
)

的
範
圍
以
內
。
而
我
也
很
懷
疑
它
〔
歷
史
神
學

U
是
否
能
有
超
過
奧
古
斯
了
之
成
就
。
而
如
果
我
們
自
鮑
穌
艾

轉
入
十
八
世
紀
之
歷
史
哲
學
家
時
，
我
們
發
覺
他
們
以
哲
學
去
取
代
神
學
，
並
相
信
他
們
因
此
便
能
給
與
他
們



的
理
論
一
科
學
知
識
之
性
質
。
而
我
很
懷
疑
，
是
否
歷
史
哲
學
能
移
達
至
這
一
作
為
科
學
知
識
之
性
質
。
無
疑

地
，
哲
學
家
作
出
具
確
之
陳
述
;
但
問
題
在
於
，
到
底
這
些
陳
述
是
否
就
是
史
學
家
自
己
所
能
完
整
地
作
出
來

的
那
一
些
真
理
。
換
言
之
，
問
題
在
於
'
哲
學
家
是
否
在
為
歷
史
作
→
綜
合
的
詮
釋
時
，
能
做
曾
有
較
歷
史
學
家

更
多
的
成
果
。
如
果
不
然
，
則
所
謂
歷
史
哲
學
，
就
一
般
使
用
下
的
這
一
辭
的
意
義
而
言
，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

但
是
，
當
然
，
要
在
歷
史
與
歷
史
哲
學
之
間
劃
一
條
清
楚
的
界
線
是
很
困
難
的
。
後
者
指
的
是
一
些
寬
廣
的
普

遍
概
括
判
斷
的
話
，
則
史
家
自
己
亦
可
以
從
事
之
。

_L 
/、

論

這
一
部
哲
學
史
討
論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哲
學
的
三
大
妞
，
最
後
以
討
論
康
德
之
系
統
作
結
。
很
顯
然
大
家

會
期
待
我
於
此
結
論
之
當
兒
為
康
德
的
思
想
作
一
些
反
省
。
當
然
，
我
不
打
算
在
這
襄
為
他
的
哲
學
作
一
撮

要
。
一
預
備
性
的
撮
要
己
見
於
第
四
珊
的
導
論
部
份
，
而
經
過
本
朋
將
康
德
作
了
詳
盡
的
討
論
之
後
，
再
於
此

作
另
一
個
撮
要
將
顯
得
多
餘
。
而
我
亦
不
打
算
從
事
一
對
康
德
哲
學
的
直
接
的
否
定
。
我
倒
打
算
反
省
一
下
康

德
的
哲
學
與
它
以
前
的
哲
學
和
與
後
繼
的
德
國
觀
念
論
有
何
關
連
。
而
且
，
我
也
希
墓
藉
此
機
會
注
意
一
下
一

些
自
康
德
哲
學
中
產
生
出
來
的
問
題
。

我
認
為
，
有
一
種
很
自
然
的
衝
動
，
要
把
康
德
哲
學
了
解
為
大
陸
理
性
主
義
與
英
國
經
驗
主
義
兩
大
潮
流

之
匯
合
。
它
之
所
以
為
一
自
然
的
誘
惑
，
乃
因
為
有
許
多
理
由
促
使
我
們
如
此
去
了
解
。
例
如
，
就
哲
學
訓
練

而
言
，
康
德
是
生
長
於
吳
爾
夫
和
其
後
學
所
代
表
的
一
經
過
士
林
哲
學
影
響
了
的
萊
布
尼
茲
哲
學
傳
統
中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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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他
叉
經
歷
了
來
自
休
誤
的
經
驗
主
義
的
，
使
他
自
獨
斷
的
沉
夢
中
驚
醒
的
震
撼
。
此
外
，
在
康
德
建
立
其

自
己
的
學
說
時
，
我
們
很
興
顯
地
可
以
找
到
來
自
兩
大
傳
統
的
影
響
的
成
素
。
例
如
，
他
底
發
現
了
萊
布
尼
茲

與
吳
爾
夫
及
其
後
學
之
分
別
，
這
對
他
的
思
想
來
說
有
著
很
大
的
影
響
;
我
們
可
以
回
憶
，
萊
布
尼
茲
曾
斷
言

了
空
間
和
時
間
之
現
象
性
質
。
誠
然
，
康
德
底
「
先
驗
」
之
理
論
在
某
一
意
義
下
可
被
了
解
為
萊
布
尼
茲
底
實

際
上
的
天
生
觀
念
之
後
續
發
展
，
其
分
別
在
於
'
觀
念
在
康
德
手
中
，
變
為
先
天
的
範
疇
作
用
。
同
時
，
我
們

可
以
回
憶
起
，
休
護
自
己
會
主
張
被
合
觀
念
之
形
成
出
於
主
觀
的
參
與
這
一
說
法
，
如
因
果
關
係
即
為
一
例
。

因
此
，
我
們
乃
可
以
把
康
德
底
有
關
「
先
驗
」
之
理
論
了
解
為
也
是
受
到
休
誤
底
立
場
之
影
響
，
因
康
德
堅
信

牛
頓
物
理
學
為
我
們
提
供
了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
換
言
之
，
康
德
不
單
只
回
答
了
休
誤
的
經
驗
主
義
與
現
象
論
，

而
且
，
在
陳
構
其
回
答
之
當
兒
，
康
德
運
用
了
由
〔
休
誤
以
這
英
國
哲
學
家
自
己
的
建
議
，
雖
然
後
者
並
沒
有

洞
察
這
些
建
議
的
全
面
的
重
要
性
和
全
部
的
可
能
性
。

然
而
，
如
此
我
們
以
為
康
德
哲
學
作
為
大
陸
理
性
主
義
與
英
國
經
驗
主
義
之
綜
合
，
只
不
過
為
把
取
自
這

兩
個
相
衝
突
的
傳
統
的
一
些
成
素
拼
湊
起
來
的
話
，
則
這
使
十
分
荒
謬
了
。
正
如
任
何
其
他
哲
學
家
一
樣
，
康

德
是
受
到
了
他
底
當
代
的
和
他
的
前
輩
的
影
響
的
。
雖
然
，
就
分
別
來
自
萊
布
尼
茲
的
與
來
自
休
誤
的
影
響
之

程
度
孰
為
高
低
一
問
題
可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
但
我
們
卻
不
能
懷
摸
他
們
之
中
每
一
人
都
一
定
程
度
地
影
響
了
康

德
這
一
事
實
。
這
就
吳
爾
夫
和
他
底
後
學
而
言
，
道
理
是
一
樣
的
。
同
時
，
任
何
來
自
其
他
哲
學
家
或
由
其
他

哲
學
所
提
示
的
，
都
被
康
德
所
被
取
，
焊
接
成
為
一
遠
鸝
於
一
純
然
的
拼
湊
的
系
統
。
這
一
系
統
旨
在
超
越
大

陸
理
性
主
義
和
英
國
經
驗
主
義
兩
者
，
而
非
只
求
把
不
相
容
的
加
以
拼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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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我
們
反
省
康
德
哲
學
之
基
本
問
題
，
即
其
普
遍
深
入
的
問
題
的
話
，
則
把
康
德
哲
學
系
統
描
述
為
理

性
主
義
與
經
驗
主
義
之
綜
合
這
一
種
說
法
之
不
恰
當
處
便
先
朗
現
了
。
正
如
我
們
已
指
出
，
他
的
哲
學
面
對
著

一
問
題
，
就
是
要
謀
求
於
牛
頓
物
理
世
界
(
即
一
機
械
因
果
的
，
決
定
性
的
世
界
)
與
自
由
之
世
界
之
間
的
協

調
。
誠
然
，
笛
卡
見
也
會
面
對
過
→
類
似
的
問
題
:
這
即
是
說
，
這
並
非
一
個
單
獨
鱷
繞
著
康
德
的
問
題
，
而

是
一
個
於
自
然
科
學
一
旦
開
展
顯
著
成
長
時
於
歷
史
情
況
中
冒
現
出
來
的
問
題
。
但
是
，
關
鍵
在
於
，
在
從
事

這
一
問
題
時
，
康
德
同
時
把
理
性
主
義
與
經
驗
主
義
置
於
批
知
性
的
考
察
下
而
建
立
出
其
自
己
的
系
統
，
這
系

統
並
不
是
此
兩
哲
學
運
動
之
綜
合
，
而
是
凱
旋
地
越
過
它
們
。
他
認
為
，
經
驗
主
義
是
不
足
的
，
因
為
它
不
能

解
釋
先
驗
綜
合
知
識
之
可
能
性
。
如
果
我
們
認
真
地
觀
察
科
學
知
識
，
則
我
們
實
在
不
能
接
受
純
然
的
經
驗
主

義
，
即
使
我
們
同
意
說
所
有
知
識
皆
自
經
驗
開
始
。
我
們
必
讀
回
溯
求
助
於
知
識
中
有
其
先
驗
的
形
式
的
成
素

這
一
理
論
上
去
。
這
即
是
說
，
我
們
不
能
解
釋
科
學
知
識
之
可
能
性
，
如
果
我
們
骰
定
經
驗
是
簡
單
地
被
給
興

的
:
如
果
我
們
要
解
釋
先
驗
知
識
之
可
能
性
的
話
，
則
我
們
必
績
考
慮
主
體
之
能
建
構
經
驗
這
一
問
題
。
但
是

這
卻
並
不
表
示
我
們
便
要
接
受
理
性
主
義
之
形
上
學
。
如
果
任
何
人
認
真
地
正
現
道
德
經
驗
、
自
由
和
宗
教
的

話
，
則
對
他
們
來
說
，
理
性
主
義
者
底
專
斷
的
形
上
學
(
最
低
限
度
那
些
承
認
自
由
的
)
確
為
道
德
律
則
、
為

對
自
由
之
信
念
與
為
靈
魂
之
不
朽
和
上
帝
，
提
供
了
一
理
性
之
基
礎
。
但
是
事
實
卻
非
如
此
。
理
性
主
義
形
上

學
是
經
不
起
批
判
的
;
而
其
僧
稱
擁
具
知
識
這
一
空
洞
說
法
，
從
彼
等
各
系
統
之
內
在
衝
突
和
從
它
們
底
無
法

達
成
確
定
的
結
果
，
即
可
以
經
驗
地
被
顯
示
出
來
了
。
而
有
關
「
先
驗
」
之
理
論
，
即
知
識
底
超
驗
批
判
，
顯

出
了
為
何
情
況
必
定
是
如
此
的
。
但
是
，
當
這
新
的
科
學
顯
出
專
斷
形
上
學
之
空
洞
之
同
時
，
它
也
顯
出
了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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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知
識
之
限
制
。
而
對
任
何
正
視
道
德
意
識
和
與
之
緊
密
地
聯
繫
著
的
信
念
與
希
望
的
人
而
言
，
→
雖
然
不
能

科
學
地
證
間
，
但
卻
是
理
性
地
合
法
的
，
對
自
由
、
靈
魂
不
朽
和
上
帝
之
信
仰
的
路
途
是
開
歇
著
的
。
形
上
學

之
崇
高
的
真
理
於
是
被
置
到
一
破
壞
性
之
批
判
所
不
能
履
及
的
地
方
。
因
為
它
們
已
不
再
只
是
一
些
無
價
值
的

形
上
學
推
論
之
結
論
，
而
已
經
與
道
德
意
識
連
繫
起
來
，
而
道
德
意
識
正
好
像
人
類
追
求
科
學
知
識
之
能
力
一

樣
，
同
樣
是
人
類
的
一
個
基
本
性
向
。

在
建
立
其
哲
學
時
，
康
德
顯
然
使
用
了
其
他
哲
學
家
的
提
示
和
觀
念
。
一
些
專
家
把
這
一
個
或
那
一
個
觀

念
之
根
源
與
發
展
給
整
理
出
來
。
但
是
即
使
如
此
，
這
卻
不
足
以
就
此
而
說
現
康
德
之
系
統
是
理
性
主
義
與
經

驗
主
義
的
一
個
湊
合
，
他
一
方
面
同
意
經
驗
主
義
對
理
性
主
義
形
上
學
之
批
判
，
另
一
方
面
他
也
同
時
同
意
形

上
學
家
對
一
些
代
表
性
的
形
上
學
問
題
之
重
要
性
之
肯
定
，
也
同
意
物
理
科
學
所
不
能
達
到
的
一
個
本
體
實
有

界
領
域
之
存
在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理
性
主
義
與
經
驗
主
義
可
以
結
合
在
一
起
。
我
們
倒
可
以
說
，
康
德
底
同
意

之
尺
度
和
他
底
不
同
意
之
尺
度
結
合
在
一
起
驅
使
他
發
展
出
一
原
創
的
哲
學
。
科
學
知
識
之
事
實
排
除
了
純
粹

經
驗
主
義
之
可
能
。
而
對
這
一
知
識
之
可
能
性
和
條
件
作
-
批
判
的
分
析
將
把
專
斷
的
形
上
學
排
除
。
但
是
人

並
不
只
是
「
理
解
」
:
他
同
時
也
是
一
道
德
實
踐
者
。
而
他
底
道
德
意
識
為
他
顯
出
他
之
自
由
，
因
而
為
精

神
性
之
實
有
提
供
一
實
踐
確
定
性
之
合
理
根
攘
，
而
他
底
晶
美
經
驗
幫
助
他
把
自
然
世
界
視
為
此
一
實
有
之
顯

現
。
當
然
，
一
定
程
度
地
，
我
們
於
康
德
哲
學
中
可
發
現
許
多
既
往
思
路
之
積
存
。
因
此
，
假
如
有
人
要
把
康

德
底
有
關
主
體
建
構
經
驗
這
一
理
論
，
現
為
是
基
於
結
合
理
性
主
義
之
實
際
上
的
天
生
觀
念
這
理
論
與
經
驗
主

義
之
以
經
驗
之
直
接
對
象
不
過
為
現
象
或
印
象
或
感
覺
資
料
這
一
理
論
之
後
而
得
的
一
項
原
創
性
的
新
發
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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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
則
這
一
種
了
解
並
非
無
理
。
我
並
不
是
要
否
定
哲
學
發
展
之
延
續
性
，
也
不
是
要
否
定
康
德
哲
學
之
被
他

以
前
的
哲
學
所
影
響
這
一
事
實
。
但
同
時
，
很
確
定
的
，
在
某
一
意
義
上
，
康
德
唾
棄
了
理
性
主
義
和
經
驗
主

義
。
換
言
之
，
如
果
我
們
要
把
康
德
哲
學
稱
為
理
性
主
義
與
經
驗
主
義
之
「
綜
合
」
的
話
，
則
我
們
要
把
「
綜

論

合
」
一
辭
以
黑
格
爾
的
意
思
去
了
解
，
即
是
說
，
康
德
把
他
以
前
的
敵
對
傳
統
或
反
題
中
，
有
正
面
價
值
的
成

素
(
這
是
自
他
自
己
的
觀
點
去
估
計
)
收
攝
為
一
原
創
的
體
系
，
一
旦
被
攝
入
此
一
體
系
之
後
，
這
些
成
素
也

同
時
被
轉
化
了
。

現
在
，
如
果
康
德
唾
棄
了
他
稱
為
「
墮
落
的
獨
斷
主
義
」
的
理
性
主
義
形
上
學
，
則
我
們
很
難
解
釋
，
在

德
國
，
批
判
哲
學
不
單
為
許
多
形
上
學
系
統
所
跟
隨
，
而
且
這
些
形
上
系
統
的
操
作
者
都
把
自
己
觀
為
康
德
之

真
正
繼
承
人
，
和
認
為
他
們
把
康
德
的
思
想
住
一
正
確
路
向
發
展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康
德
有
關
主
體
建
構

經
驗
這
一
理
論
與
其
有
關
物
自
身
之
學
說
之
間
的
緊
張
關
係
的
話
，
則
耍
了
解
德
意
志
思
辨
唯
心
論
如
何
自
批

判
哲
學
中
產
生
出
來
，
便
不
是
-
困
難
的
事
了
。

康
德
的
物
自
身
學
說
，
肯
定
不
是
沒
有
困
難
的
。
撇
開
物
自
身
之
性
質
敏
說
明
為
不
可
知
一
事
實
不
言
，
甚

至
其
存
在
作
為
感
覺
與
料
之
原
因
這
一
說
法
，
也
不
能
於
不
涉
及
因
果
和
存
在
等
範
疇
之
誤
用
(
就
康
德
之
前

提
而
言
)
而
獲
得
正
面
的
肯
定
。
很
確
定
地
，
康
德
是
意
識
到
此
一
事
實
的
。
他
覺
得
現
象

Q
E
S
B
S
。
自
)

一
概
念
要
求
物
自
身
概
念
作
為
其
對
應
面
，
而
前
者
沒
有
後
者
不
能
有
任
何
意
義
。
但
當
康
德
這
樣
說
時
，
他

肯
定
說
我
們
必
鎮
避
免
專
斷
地
斷
言
物
自
身
之
存
在
，
雖
然
我
們
無
法
避
免
去
構
想
它
。
無
疑
地
，
康
德
認
為

把
實
有
純
然
化
約
為
主
體
之
建
構
是
很
荒
謬
的
，
因
此
，
康
德
把
物
自
身
一
概
念
之
保
留
親
為
常
識
。
同
時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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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意
議
到
他
這
一
立
場
之
困
難
，
因
此
他
力
圖
找
出
一
公
式
，
希
望
一
方
面
使
他
免
於
自
相
矛
盾
，
男
一
方
面

讓
他
能
移
保
留
一
個
他
認
為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概
念
。
我
們
可
以
說
這
一
問
題
理
解
康
德
之
態
度
。
但
是
我
們
也

可
以
理
解
為
何
菲
希
特

q
z
z
s

反
對
康
德
這
一
物
自
身
觀
念
，
因
為
前
者
認
為
此
一
觀
念
是
多
餘
的
，
甚

至
是
一
畸
型
奇
怪
的
東
西
。
在
菲
希
特
的
觀
點
下
，
康
德
因
為
希
望
事
能
兩
全
，
也
因
此
陷
入
自
相
矛
盾
之

中
。
菲
希
特
認
為
，
如
果
我
們
→
旦
接
納
了
主
體
於
建
構
經
驗
一
面
之
功
能
後
，
我
們
便
逼
於
再
進
一
步
地
完

成
一
完
整
的
觀
念
論
哲
學
。

這
一
步
驟
不
可
避
免
地
涉
及
自
一
知
識
論
至
形
上
學
之
過
渡
上
。
一
旦
物
自
身
被
取
消
，
則
由
此
推
下

去
，
主
體
創
造
了
對
象
之
全
部
;
即
是
說
，
主
體
不
單
只
塑
鑄
了
-
給
與
之
物
質
。
而
很
顯
然
地
，
主
體
創
造

了
對
象
(
客
體
〉
一
種
理
論
是
→
種
形
上
學
理
論
，
即
使
通
往
此
一
形
上
學
理
論
之
進
路
要
透
過
對
知
識
作
一

批
判
。但

是
，
此
一
創
生
性
之
主
體
到
底
是
怎
麼
一
回
事
?
當
康
德
談
及
主
體
建
構
經
驗
時
，
他
設
的
是
個
體
之

主
體
。
不
錯
，
他
引
進
了
超
驗
自
我

(
R
S
Z
S
兮
旦
旦
。
"
。
)
作
為
經
驗
之
一
邏
輯
條
件
;
但
這
里
，
再
一

次
地
，
他
想
的
是
個
體
之
自
我
，
郎
那
永
遠
都
是
主
體
而
永
遼
不
為
對
象
的
→
「
我
」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把

此
一
經
驗
之
邏
輯
條
件
轉
化
為
一
創
生
對
象
之
形
上
原
則
的
話
，
則
我
們
很
難
把
這
→
所
謂
主
體
與
個
體
之
有

限
自
我
等
同
而
不
涉
足
於
一
獨
我
論

(
g
H
f
m
E
B
)
。
對
張
三
來
說
，
所
有
其
他
人
都
將
是
對
象
，
而
他
們
都

將
是
他
的
創
造
的
果
賞
。
事
實
上
，
張
三
作
為
對
象
，
作
為
現
象
中
之
自
我
，
將
是
作
為
超
驗
自
我
的
他
自
己

的
一
創
造
成
果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取
消
了
物
自
身
而
把
康
德
所
謂
超
驗
自
我
還
一
主
經
驗
之
邏
輯
條
件
轉
化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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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
高
的
形
上
原
則
的
話
，
則
我
們
最
終
將
被
迫
於
把
它
詮
釋
為
一
飯
能
產
生
有
限
主
體
亦
能
產
生
有
限
對
象

的
普
遍
的
無
限
的
主
體
。
而
立
即
，
我
們
便
涉
足
於
一
全
面
展
開
的
形
上
學
體
系
之
中
了
。

當
然
，
我
並
不
打
算
在
這
襄
討
論
菲
希
特
哲
學
或
德
意
志
思
辨
觀
念
論
一
般
之
歷
史
這
些
投
落
。
這
些
課

題
必
讀
要
保
留
在
這
一
部
哲
學
史
的
下
一
如
去
處
理
。
但
是
我
希
墓
指
出
，
思
辨
觀
念
論
的
種
籽
早
存
於
康
德

哲
學
之
中
。
當
然
，
思
辨
式
的
觀
念
論
者
所
關
心
的
是
把
一
切
東
西
化
約
為
一
最
高
的
形
上
原
則
，
自
此
一
原

則
以
一
種
方
式
或
另
一
種
方
式
，
這
一
切
東
西
都
可
被
演
釋
出
來
;
只
是
康
德
並
不
分
擔
這
一
分
關
心
。
而
批

判
哲
學
與
繼
後
的
形
上
學
系
統
之
間
，
於
氣
氛
上
和
於
旨
趣
上
都
有
顯
著
的
分
別
。
而
同
時
，
這
也
並
非
一

純
粹
的
「
繼
承
」
的
問
題
;
因
為
思
辨
觀
念
論
之
系
統
與
康
德
哲
學
之
關
係
並
不
正
於
時
間
上
之
前
後
連
接
而

已
。
而
如
果
我
們
承
認
這
個
，
而
同
時
否
定
一
些
生
自
康
德
哲
學
的
，
則
我
們
很
難
接
受
此
一
哲
學
，
因
為
它

構
成
了
我
們
所
要
否
定
的
理
論
之
出
發
點
。
而
實
際
上
，
這
即
是
把
康
德
思
想
中
觀
念
論
的
與
主
觀
論
的
成
分

置
於
批
判
省
察
之
下
。
因
為
，
如
果
我
們
重
新
肯
定
這
些
觀
點
，
而
反
而
取
消
物
自
身
，
則
我
們
難
以
避
免
順

著
康
德
後
學
所
踐
踏
出
來
的
路
途
去
隨
伴
他
們
。

我
們
不
難
理
解
為
何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興
起
了
「
返
回
康
德
」

(
N
E
Z
C
W
N
Z
閃
呂
品
之
口
號
，
也
不
難
理

解
為
何
新
康
德
學
派

(
Z
g
l閃
呂
去
口
)
致
力
於
發
展
康
德
底
批
判
的
、
知
識
論
的
、
倫
理
學
的
立
場
，
而
又

不
願
陷
落
在
他
們
視
為
荒
誕
奢
華
的
思
辨
式
的
觀
念
論
者
的
框
架
之
中
。
對
於
新
康
德
派
而
言
，
康
德
是
一
有

耐
心
、
方
法
、
心
思
細
密
的
和
具
有
分
析
頭
腦
的
第
一
〈
批
判
V

的
作
者
;
而
他
們
認
為
自
菲
希
特
到
黑
格
爾

這
一
系
列
觀
念
論
形
上
學
家
代
表
了
對
康
德
精
神
之
背
鈑
。
而
這
一
觀
點
是
很
可
以
被
理
解
的
。
而
同
時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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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
無
可
否
定
地
，
康
德
的
系
統
的
確
於
思
辨
的
觀
念
論
者
手
中
被
加
以
發
展
(
或
被
加
以
剝
削
，
如
果
我

們
願
意
這
樣
說
的
話
)
。
如
要
支
持
新
康
德
學
派
的
觀
點
，
我
們
可
以
說
，
康
德
刻
意
以
一
嶄
新
形
式
的
形
上

學
(
一
知
識
的
或
經
驗
之
形
上
學
)
去
取
代
他
要
排
斥
的
形
上
學
，
而
他
認
為
此
一
新
的
形
上
學
能
移
提
供
真

確
的
知
識
，
而
他
顯
然
不
會
認
為
(
例
如
說
)
黑
格
爾
的
絕
對
底
形
上
學
(
宮
且
還

S
m
g
丘
岳
。
〉
官
已

E
0
)

能
修
建
構
知
識
。
換
言
之
，
他
肯
定
會
把
那
些
自
稱
是
他
的
子
孫
的
一
軍
人
否
定
，
一
若
他
否
定
了
菲
希
特
初

步
的
嘗
試
透
過
取
消
物
自
身
觀
念
去
改
善
他
底
批
判
哲
學
一
樣
。
但
是
，
雖
然
我
們
可
以
很
肯
定
康
德
不
會
首

肯
其
後
學
底
奔
放
的
形
上
學
，
但
是
還
不
能
改
變
三
個
事
實
，
即
康
德
為
其
後
學
提
供
了
一
個
非
常
有
前
景
的

基
礎
，
便
利
了
他
們
的
形
上
系
統
之
建
築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強
調
一
些
其
觀
念
論
後
學
所
強
調
的
以
外
的
另
一
些
康
德
哲
學
中
的
面
向
時
，
則
我
們

可
以
把
康
德
哲
學
視
為
指
向
一
相
當
不
同
的
芳
向
。
我
們
可
以
說
，
康
德
對
專
斷
形
上
學
之
排
斥
並
不
單
丘
於

是
對
自
笛
卡
見
到
萊
布
尼
茲
和
他
底
門
人
這
一
系
列
大
陸
理
性
主
義
系
統
之
排
斥
而
已
。
因
為
康
德
指
出
了
一

切
惜
言
為
形
上
學
的
論
斷
之
錯
誤
性
質
，
並
指
出
了
形
上
學
的
知
識
為
不
可
能
。
誠
然
，
他
提
出
了
一
屬
於
他

自
己
的
新
的
形
上
學
;
就
旨
趣
而
言
，
這
其
實
是
對
經
驗
之
主
觀
條
件
作
分
析
。
這
一
新
的
形
上
學
並
不
惜
稱

能
為
吾
人
提
供
一
所
謂
本
體
實
有
之
知
識
。
康
德
的
確
為
對
本
體
實
有
的
存
在
之
信
仰
留
一
餘
地
;
但
是
這
與

他
為
範
疇
功
能
所
作
的
處
理
並
不
相
銜
接
。
因
為
範
疇
只
在
於
現
象
之
應
用
上
有
其
內
容
與
意
義
。
因
此
，

於
康
德
之
前
提
上
去
談
本
體
實
有
或
一
「
超
感
性
底
基
」
之
存
在
是
無
意
義
的
。
事
實
上
，
如
果
實
有
本
身
是

範
疇
的
一
種
的
話
，
則
談
論
所
謂
本
體
實
有
是
廢
話
。
誠
然
，
我
們
可
審
視
科
學
、
道
德
與
品
美
判
斷
之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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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
但
是
基
於
康
德
的
前
提
，
我
們
的
確
不
能
以
道
德
判
斷
作
為
任
何
類
型
的
形
上
學
的
基
礎
。
當
然
，
他
不

會
接
受
對
他
底
思
想
的
這
一
個
解
釋
為
合
法
的
。
但
是
就
事
實
而
言
，
我
們
可
以
說
，
康
德
所
作
出
三
個
有
意

義
的
提
示
是
，
他
指
出
了
，
一
切
可
被
認
知
的
都
屬
於
科
學
的
領
域
，
而
形
上
學
不
但
不
是
一
科
學
，
而
且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它
最
多
能
有
「
情
緒
上
」
的
意
義
。
就
其
兌
現
價
值
而
言
這
是
康
德
實
踐
信
仰
之
理
論
之
大
旨

所
在
。換

言
之
，
我
們
可
以
爭
辯
說
，
雖
然
康
德
系
統
直
接
產
生
了
恩
辨
觀
念
論
系
統
，
它
其
實
是
通
往
實
證
主

義
的
半
路
上
的
一
座
建
築
。
而
我
認
為
，
實
證
論
者
是
願
意
這
樣
了
解
的
。
當
然
，
他
們
不
會
跟
隨
他
底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及
其
可
能
性
條
件
之
理
論
。
但
是
他
們
會
認
為
康
德
對
形
上
學
底
部
分
的
攻
擊
是
朝
向
一
正
確
方
向

的
重
要
的
一
步
;
而
我
認
為
他
們
也
會
希
望
強
調
康
德
哲
學
中
一
些
指
向
二
戰
激
烈
的
排
斥
的
要
點
上
，
即
使

康
德
自
己
並
沒
有
了
解
到
這
些
要
點
所
涵
蘊
的
全
部
意
義
。

然
而
，
觀
念
論
形
上
學
家
與
實
證
論
者
都
提
出
理
由
證
現
康
德
系
統
指
向
他
們
自
己
的
哲
學
這
→
事
實
，

並
不
能
逼
使
我
們
作
結
論
說
，
我
們
非
要
於
兩
者
中
作
選
擇
不
可
。
此
外
尚
有
另
外
一
可
能
，
即
是
把
引
至
此

一
選
擇
的
康
德
的
一
些
理
論
否
定
。
歸
根
結
底
而
言
，
康
德
的
哥
白
尼
式
的
革
命
乃
是
設
計
來
解
釋
先
驗
綜
合

知
識
之
可
能
性
的
一
個
假
設
;
此
中
有
一
假
定
以
為
先
驗
綜
合
知
識
之
可
能
性
，
無
法
透
過
其
他
假
定
得
以
解

釋
。
而
這
襄
仍
有
許
多
爭
論
的
餘
地
。
我
們
可
以
間
，
到
底
事
實
上
有
沒
有
先
驗
綜
合
知
識
。
而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答
案
是
肯
定
的
話
，
我
們
仍
可
以
悶
，
到
底
其
可
能
性
是
否
可
以
用
康
德
以
外
的
其
他
方
法
得
到
更
好
的
說

明
。
此
外
，
雖
然
一
般
都
親
為
當
然
地
以
為
康
德
一
了
百
了
地
指
出
了
恩
辨
形
上
學
之
不
能
達
至
知
識
，
但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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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假
定
是
可
爭
議
的
。
但
是
要
以
三
言
兩
語
把
這
些
問
題
整
理
出
來
實
非
可
能
。
要
全
面
地
討
論
康
德
底
哥
白

尼
式
的
革
命
所
要
涉
及
的
，
將
不
只
是
康
德
自
己
的
理
論
，
且
還
涉
及
休
誤
的
經
驗
主
義
，
因
後
者
促
使
康
德

認
為
他
底
理
論
為
必
要
的
。
而
要
顯
示
有
所
謂
形
上
知
識
的
唯
一
真
正
的
有
教
方
法
是
要
提
出
例
子
，
並
且
證

問
這
些
確
是
例
于
。
在
這
襄
我
不
打
算
進
行
這
一
工
作
。
但
是
我
可
以
指
出
，
任
何
哲
學
家
要
與
康
德
作
真

正
的
對
話
時
，
他
必
鎮
努
力
肯
定
康
德
之
洞
見
和
把
這
些
洞
見
與
其
他
弱
點
或
錯
誤
區
別
。
換
言
之
，
面
對

這
樣
的
一
位
哲
學
家
，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我
們
可
以
輕
易
地
把
他
的
哲
學
棄
置
於
被
排
斥
了
的
系
統
的
廢
物
堆
的

話
，
則
我
們
的
想
法
實
在
太
荒
謬
了
。
我
們
只
領
舉
一
例
子
，
我
認
為
康
德
所
力
持
的
統
覺
的
統
一
性
代
表
了

一
真
正
的
和
重
要
的
洞
見
。
即
使
他
不
能
洞
察
到
實
體
義
之
主
體
於
判
斷
中
肯
定
其
自
身
之
存
有
學
的
實
有
(

S
Z
Z

恆
的
巴B
巴
拉
巴
，
但
是
他
卻
沒
有
把
主
體
忘
記
。

西洋哲學史

七
在
此
總
結
的
當
兒
，
我
們
可
撮
要
地
反
省
下
一
陳
述
。
許
多
時
快
有
人
說
，
中
世
紀
哲
學
關
心
的
是
存
有

之
問
題
，
而
現
代
哲
學
所
關
心
的
，
卻
是
知
識
之
問
題
。
@

這
是
一
項
很
難
處
理
的
陳
述
。
如
果
我
們
對
這
一
陳
述
的
了
解
相
類
於
說
天
文
學
關
心
的
是
天
體
，
而
植

物
學
關
心
的
是
植
物
的
話
，
則
上
面
說
法
顯
然
是
不
正
確
的
。
一
方
面
，
中
世
紀
哲
學
有
許
多
討
論
知
識
的
場

合
。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對
存
有
問
題
之
關
懷
指
的
是
對
存
在
問
題
、
對
經
驗
實
有
之
形
上
解
釋
和
對
一
與
多
問

題
等
的
關
懷
的
話
，
則
我
們
很
難
說
笛
卡
兒
、
史
賓
諾
莎
和
萊
布
尼
茲
等
人
的
心
靈
中
沒
有
所
謂
存
有
的
問



題

論

此
外
，
談
論
「
中
古
哲
學
」
與
「
現
代
哲
學
」
為
關
心
這
個
或
關
心
那
個
的
一
些
陳
述
，
顯
然
是
可
以
受

到
攻
擊
的
，
因
為
這
種
陳
述
，
就
其
性
質
而
言
，
往
往
是
無
理
接
地
把
一
些
接
雜
的
情
況
加
以
簡
化
的
結
果
。

這
即
是
指
，
我
們
可
以
很
合
理
地
批
評
說
，
如
此
的
陳
述
在
談
論
中
古
與
文
藝
復
興
以
後
的
哲
學
時
把
兩
者
親

為
就
如
→
同
質
之
整
體
，
而
這
根
本
徹
底
的
是
一
種
誤
解
。
因
為
前
者
範
圈
之
廣
，
包
括
了
自
多
瑪
斯
或
鄧

斯
考
特
(
口
g
m
m
g
g

乙
底
系
統
性
的
形
上
學
綜
合
，
到
號
稱
為
中
古
的
休
誤
的
奧
特
古
的
尼
各
拉
。
而
後

者
，
即
文
藝
復
興
期
以
後
的
哲
學
，
也
更
閉
顯
地
不
是
一
個
整
體
。
如
果
我
們
比
較
多
瑪
斯
與
康
德
，
則
很
顯

然
，
我
們
能
合
理
地
說
，
知
識
論
在
後
者
的
思
想
中
比
在
前
者
的
思
想
中
佔
了
一
個
較
顯
著
的
地
位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選
取
其
他
的
中
古
和
現
代
思
想
家
來
作
比
較
的
話
，
則
我
們
對
於
他
們
各
自
涉
及
知
識
論
問
題
的
程

度
就
不
盡
相
同
了
。

此
外
，
要
為
世
界
與
人
類
經
驗
作
一
普
遍
的
解
釋
這
一
嘗
試
，
同
時
可
在
中
世
紀
哲
學
和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哲
學
中
找
到
。
部
使
是
康
德
，
也
不
單
只
有
興
趣
於
「
我
能
知
道
什
麼
?
」
這
一
問
題
。
他
所
關
心
的
問

題
，
正
如
他
所
陳
述
的
一
樣
，
也
包
括
了
•• 

「
我
應
該
做
些
什
麼
?
」
和
「
我
能
移
希
望
什
麼
?
」
等
問
題
。

對
這
些
問
題
之
反
省
不
單
只
把
我
們
引
導
入
道
德
哲
學
，
且
把
我
們
導
向
道
德
律
則
。
而
對
康
德
來
說
，
雖
然

靈
魂
不
朽
與
上
帝
存
在
是
不
可
證
明
的
，
但
對
我
們
而
言
，
一
普
通
的
世
界
觀
是
開
散
著
的
，
在
這
→
世
界
觀

中
，
科
學
、
道
德
與
宗
教
都
可
獲
得
協
調
。
一
個
對
理
性
之
程
序
之
批
判
，
為
我
們
顯
示
了
確
定
知
識
之
限

制
;
但
這
不
能
毀
誡
主
要
的
形
上
學
問
題
之
真
實
性
與
重
要
性
。
@
而
雖
然
答
案
是
一
個
實
踐
的
與
道
德
的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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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而
非
一
知
識
之
問
題
，
理
性
要
嘗
試
形
成
一
時
越
數
學
及
科
學
領
域
(
即
所
謂
「
理
論
」
知
識
領
域
)
的
關

於
實
有
的
一
普
遍
的
了
解
，
是
耽
自
然
叉
合
法
的
。

當
然
，
按
照
休
護
自
己
的
原
則
，
他
能
為
實
有
之
普
遍
詮
釋
作
努
力
的
程
度
是
極
為
有
限
的
。
實
有
自
身

之
本
質
與
現
象
的
終
極
原
因
，
對
他
來
說
是
被
里
於
不
可
穿
遁
的
玄
秘
之
中
的
。
就
形
上
學
之
解
釋
而
言
，
世

界
對
他
來
說
簡
直
就
是
一
個
謎
。
因
此
，
他
能
接
受
的
唯
→
﹒
有
意
義
的
態
度
就
是
不
可
知
論
。
因
此
，
他
的
哲

學
基
本
上
而
言
是
批
判
的
及
分
析
的
。
同
樣
地
我
們
也
可
以
如
此
述
說
一
些
十
四
世
紀
的
思
想
。
分
別
在
於
，

他
們
仰
韻
天
敵
與
神
學
去
為
他
們
供
給
對
實
有
的
一
普
遍
的
了
解
，
而
休
護
並
不
如
此
。

但
是
，
對
於
以
為
中
古
哲
學
是
處
理
存
有
問
題
而
現
代
哲
學
是
處
理
知
識
問
題
這
一
說
法
，
我
們
雖
然
能

移
依
某
些
理
由
提
出
異
議
，
但
此
一
說
法
未
嘗
不
能
使
我
們
的
注
意
力
集
中
於
中
世
紀
哲
學
與
文
藝
復
興
後
的

哲
學
的
→
些
分
別
上
。
如
果
我
們
把
中
世
紀
哲
學
整
體
考
慮
，
我
們
可
以
說
，
知
識
底
客
觀
性
之
問
題
並
不
很

顯
著
。
我
認
為
，
此
中
的
一
原
因
是
，
一
個
有
如
多
瑪
斯
一
樣
的
哲
學
家
相
信
我
們
直
接
地
知
覺
物
理
對
象
，

諸
如
樹
木
和
桌
子
。
誠
然
，
我
們
對
純
粹
精
神
性
的
存
有
之
自
然
知
識
是
間
接
的
和
類
比
的
•• 

即
是
說
根
本
沒

有
對
上
帝
的
自
然
直
覺

(
S
E
E
-
E
E
E
S
旦
口
。
已
)
。
但
是
我
們
是
在
知
覺
到
樹
木
、
桌
子
和
人
，
而

非
知
覺
到
我
們
對
樹
木
、
桌
子
和
人
之
觀
念
，
或
吾
人
的
一
些
主
觀
衍
生
的
變
異
體
(
m
c
t」g
H
Z
O
B
a
5
G
I

E
-
g
師
)
。
當
然
，
我
們
對
我
們
所
感
覺
到
的
內
容
之
性
質
可
以
作
出
錯
誤
的
判
斷
。
我
很
可
能
於
一
距
離
以

外
判
斷
一
對
象
為
→
個
人
，
而
事
實
上
這
對
象
卻
只
是
一
叢
灌
木
。
但
是
要
斜
正
此
一
錯
誤
的
方
法
是
我
慣
於

使
用
的
，
即
藉
著
趨
前
仔
細
審
視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
錯
誤
之
問
題

Q
B
E
O
B
m皂
白

B
H
)與
一
實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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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論
的
感
覺
理
論
之
背
景
相
左
，
而
實
在
論
的
感
覺
理
論
即
是
一
以
為
我
們
人
類
認
知
之
固
有
對
象
(
g
D
E
I

E
E
H
S
Y
o
g
)享
有
直
接
之
感
覺
這
一
常
識
的
理
論

(
g
B
B
S
Z
E
O岳
。
自
己
。
當
然
，
多
瑪
斯
並
不
天

真
至
於
假
定
我
們
必
然
認
知
任
何
我
們
以
為
我
們
知
道
的
東
西
。
但
是
他
相
信
我
們
如
實
地
對
世
界
有
直
接
掌

握
之
可
能
，
和
以
為
心
靈
能
修
理
解
事
物
之
知
性
存
有
一
面
，
而
且
相
信
在
真
確
的
知
識
行
為
中
，
心
靈
知
道

它
知
道
。
因
此
，
多
瑪
斯
因
要
探
討
有
關
知
識
之
根
源
、
條
件
與
限
制
和
有
關
錯
誤
判
斷
之
本
質
和
原
因
，
而

有
關
知
識
之
客
觀
性
對
他
來
說
是
不
會
右
什
麼
意
義
的
。
因
為
他
並
不
把
觀
念
了
解
為
置
於
吾
人
底
心
靈
與
事

物
中
闊
的
一
幅
屏
幕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跟
隨
洛
克
，
把
觀
念
以
這
樣
的
一
種
方
法
去
描
述
，
使
得
它
們
〔
觀
念
〕
變
成
為
感
覺

與
思
想
的
直
接
對
象
的
話
，
則
很
自
然
地
我
們
會
間
，
到
底
我
們
對
世
界
之
「
知
識
」
是
否
真
的
是
知
識
，
即

是
說
，
到
底
吾
人
之
表
象
是
否
對
應
於
獨
立
於
心
靈
之
外
而
存
在
的
實
有
。
我
並
不
意
指
所
有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的
哲
學
家
都
持
一
有
關
感
覺
的
表
象
理
論
亡
。
旬
H
O
S
E
旦
5

品
。
。
是
)
和
涉
足
於
吾
人
表
象
與
其
意
指
要

表
象
的
東
西
之
間
的
對
應
性
問
題
。
洛
克
自
己
並
不
首
尾
一
致
地
主
張
其
表
象
理
論
。
而
如
果
我
們
站
在
巴
克

萊
一
面
把
物
理
對
象
描
述
為
「
觀
念
」
之
集
結
，
則
觀
念
與
事
物
之
間
的
應
對
性
問
題
根
本
不
會
出
現
。
冒
現

出
來
的
問
題
只
在
於
，
到
底
觀
念
是
否
被
稱
為
具
有
表
象
功
能
和
觀
念
是
否
感
覺
與
知
識
之
直
接
對
象
。
但

是
，
如
果
這
問
題
真
的
冒
現
，
則
到
底
吾
人
對
世
界
之
原
本

(
H
U
H
-
B
ω
E

旦
0
)
知
識
是
否
真
的
是
知
識
這
一

問
題
必
定
立
刻
躍
現
。
而
在
我
們
從
事
任
何
形
上
學
綜
合
之
前
，
處
理
這
一
問
題
便
是
非
常
自
然
的
。
知
識
論

成
為
哲
學
中
的
基
本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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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者
，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肯
定
地
並
不
把
心
靈
構
想
為
一
純
然
被
動
的
印
象
的
接
受
者
，
他
認
為
心
靈
之
作

用
乃
是
能
穿
透
實
有
之
客
觀
的
知
性
結
構
。
@
換
言
之
，
他
們
認
為
，
知
識
要
成
為
可
能
，
是
要
心
靈
服
膺
於

對
象
而
非
要
對
象
服
膺
於
心
靈
。
@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不
會
想
到
世
界
作
為
心
靈
之
建
構
這
一
回
事
。
但
是
就
休

護
和
康
德
的
哲
學
而
言
，
很
自
然
，
我
們
可
以
間
，
到
底
我
們
喚
之
為
世
界
的
，
會
不
會
是
一
種
處
於
吾
人
之

心
靈
與
實
有
自
身
或
物
自
身
之
間
的
邏
輯
建
構
位
。
"
古
巴g
B
R
Z
E
E
S
呢
?
而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這
是
一
個

真
問
題
的
話
，
我
們
將
很
自
然
的
會
傾
向
於
較
為
強
調
知
識
論
，
而
假
如
我
們
相
信
主
體
並
不
建
構
經
驗
之
實

有
性
而
只
掌
握
其
知
性
本
質
的
話
，
則
我
們
顯
然
將
比
較
上
不
會
如
此
強
調
知
識
論
之
問
題
。

我
的
論
點
純
粹
如
下
:
如
果
我
們
把
文
藝
復
興
後
的
哲
學
之
發
展
，
尤
其
是
經
驗
主
義
和
康
德
的
思
想
加

以
考
慮
時
，
我
們
很
容
易
理
解
後
繼
的
時
期
中
知
識
理
論
為
何
愈
益
顯
著
。
特
別
是
康
德
在
這
→
方
面
遺
下
了

強
有
力
的
影
響
。
當
然
，
就
關
於
知
識
之
客
觀
性
之
廣
潤
的
哲
學
討
論
之
強
調
而
言
，
不
同
的
態
度
都
是
可
能

的
。
我
們
或
會
說
，
它
代
表
了
一
自
實
在
論
的
素
模
天
真
至
一
對
基
本
的
哲
學
問
題
的
比
較
機
巧
與
深
遠
的
理

解
的
一
項
進
展
。
叉
或
我
們
會
說
，
客
觀
性
之
問
題
出
自
錯
誤
之
假
定
。
文
或
我
們
會
說
，
例
如
，
我
們
談
所

謂
「
批
判
的
問
題
」

(
a
R
E
S
-宮。
Z
O
B
J
是
非
常
愚
魯
的
。
我
們
必
讀
嘗
試
陳
構
一
些
細
心
界
定
過
的
問

題
。
而
這
樣
做
的
當
兒
，
我
們
會
發
現
，
一
些
在
模
糊
措
詞
表
達
下
顯
得
堂
皇
轟
烈
的
問
題
，
原
來
要
不
是
假

問
題
便
是
自
吹
自
擂
。
但
無
論
就
知
識
論
之
強
調
一
問
題
而
言
我
們
探
取
那
一
態
度
，
我
認
為
，
很
顯
然
，

它
並
不
會
自
然
地
因
為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心
靈
所
提
出
之
問
題
而
興
起
，
而
是
被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的
哲
學
之
發

展
所
激
發
出
來
的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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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些
按
語
並
不
意
涵
現
代
哲
學
中
知
識
論
(
或
知
識
理
論
)
之
顯
著
性
只
全
然
出
於
英
國
經
驗
主
義
者

和
康
德
。
誠
然
，
我
們
可
就
對
知
識
之
根
源
和
就
增
進
知
識
之
方
法
等
等
不
同
信
念
，
去
描
槍
理
性
主
義
與
經

驗
主
義
之
分
別
。
因
此
，
說
近
代
哲
學
自
始
即
注
重
知
識
論
是
正
確
的
。
而
同
時
，
就
把
知
識
論
推
動
使
居
於

哲
學
討
論
之
前
端
而
言
，
說
尤
其
是
康
德
曾
作
了
有
力
的
影
響
也
是
正
確
的
，
只
因
為
，
康
德
對
知
識
的
超
驗

批
判
對
形
上
學
造
成
的
否
定
性
的
批
判
似
乎
意
涵
著
，
對
哲
學
家
而
言
正
確
的
課
題
正
是
在
於
知
識
論
。
而
當

然
，
任
何
人
如
要
否
定
他
對
形
上
學
的
批
判
的
話
，
都
很
理
所
當
然
地
要
自
他
的
知
識
論
學
說
出
發
。

我
們
於
上
一
節
中
簡
要
討
論
過
一
項
事
實
，
郎
是
，
康
德
底
批
判
哲
學
充
滿
矛
盾
地
引
至
形
上
學
玄
想
的

一
新
的
萌
發
，
這
一
事
實
或
會
顯
得
與
說
康
德
於
引
起
知
識
論
之
重
現
作
了
有
力
之
影
響
這
一
說
法
有
相
違
背

之
處
。
然
而
，
事
實
上
，
十
九
世
紀
上
半
的
思
辨
觀
念
論
並
不
因
為
對
康
德
知
識
論
之
反
動
而
興
起
，
而
是
出

於
一
些
康
德
後
學
以
為
康
德
哲
學
觀
的
一
些
正
確
的
涵
羲
所
作
的
進
一
步
發
展
。
於
是
，
菲
希
特
以
知
識
理
論

為
開
始
，
而
他
的
觀
念
論
的
形
上
學
郎
自
此
生
出
。
新
康
德
學
派
或
者
曾
把
思
辨
的
觀
念
論
視
為
真
正
的
康
德

精
神
的
三
個
背
鈑
;
但
這
不
能
改
變
新
的
形
上
學
進
路
是
通
過
知
識
論
的
這
一
個
事
實
。
這
一
八
哲
學
史

V

的

下
一
加
將
就
康
德
批
判
哲
學
如
何
過
渡
到
思
辨
形
上
學
這
一
問
題
再
作
詳
細
的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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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起

@ 

正
如
本
書
第
四
冊
導
言
中
已
指
出
，
現
在
這
一
情
況

7
的
所
謂
理
性
主
義
並
不
早
純
指
要
把
哲
學
建
基
A
F
、

理
性
而
不
建
基
A
W神
秘
的
洞
見
這
一
嘗
試
。
理
性
主
義
也
不
應
自
後
來
流
行
的
意
義
了
解
，
即
以
為
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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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義
是
涉
及
對
天
敢
寄
款
或
對
一
切
宗
教
之
否
定
這
一
種
了
解
。
誠
然
，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曾
經
有
這
一

個
意
義
的
理
性
主
義
;
但
是
當
我
們
譬
如
在
說
及
笛
卡
兒
作
為
一
理
性
主
義
者
峙
，
我
們
所
指
的
理
性
主

義
不
是
上
述
的
意
義
。

@ 

我
用
「
實
有
」
一
辭
以
取
代
「
世
界
」

是
涉
及
一
個
存
有
|
|
上
帝
|
|
，
而
這
一
個
存
有
是
超
越
了
世
界
的
。

這
一
陳
述
當
然
也
可
以
用
一
比
較
「
語
言
學
的
」
方
式
被
表
達
出
來
，
而
且
不
使
用
「
觀
念
」

一
字
。
例
如
有
人
會
說
，
我
們
透
過
經
驗
，
或
透
過
主
接
定
義
(
。
閏
月
8

位
話
告
旦
旦
旦
。

S

去
認
識
各
宇

(
同o
m
-
-
再
】
『
)

(
H
F
o
d

吧
。
『
E
)
一
辭
，
因
為
此
中
涉
及
之
知
識
可
以

@ 

(Eom) 

辭
之
意
義
。

@ 

我
使
用
了
「
先
驗
綜
合
命
是
」
這
一
康
德
用
語
。
而
使
用
這
一
個
特
別
的
用
語
很
可
能
產
生
誤
導
:
因
為

雖
然
我
同
意
康
德
認
為
有
一
些
命
是
說
非
套
套
邏
輯
，
亦
非
純
魚
為
或
然
的
經
驗
的
普
遍
概
括
判
斷
，
我

卻
不
接
受
康
德
對
它
們
底
分
位
(
旦
旦5
)

之
詮
釋
。
依
我
個
人
之
見
，
它
們
表
達
了
存
有
之
客
觀
結
構

之
洞
見
。
但
是
這
一
用
語
是
一
個
方
仗
的
用
語
;
而
且
今
天
的
哲
學
討
論
中
，
它
經
常
被
使
用
，
而
使
用

@ 

持
並
不
會
且
不
會
被
以
為
於
涉
及
庸
德
底
獨
特
之
理
解
下
之
用
法
。

休
祺
所
稱
的
「
實
驗
的
哲
學
」

(
O
M
M
M
O

且
目
。
口
盲
目
M
u
t
-
-

。

g
M
V
E
)'
的
叮
物
理
學
，
今
天
當
然
已
不
再
被
視

「
人
的
科
學
」

為
哲
學
的
一
部
分
。
而
我
們
或
有
一
街
動
要
馬
上
補
充
說
，
那
一
他
以
為
是
指
涉
於
一

的
一
部
分

ι
有
一
趨
勢
要
脫
離
哲
學
而
獨
立
，
尤
其
是
如
呆
我
們
考
處
他
所
釐
定
的
方
法
學
上
的
限
制
的

話
。
我
主
要
是
在
考
處
經
駿
心
理
學
。



論結.583. 第十七章

@ 

正
如
我
們
於
本
書
第
五
冊
已
經
指
出
，
休
祺
承
認
對
這
一
規
則
而
言
，
例
外
是
可
能
的
。
例
如
，
當
我
們

面
對
一
系
列
的
兮
球
或
不
同
程
度
的
藍
色
，
而
其
中
的
一
種
程
度
的
藍
色
是
缺
如
的
話
，
則
我
們
或
許
能

夠
指
出
祁
缺
如
的
一
份
于
的
藍
的
「
觀
念
」
，
雖
然
我
們
對
於
這
一
程
度
的
藍
沒
有
先
前
的
印
幸
。
但
是

除
了
這
些
可
能
的
例
外
以
外
，
休
摸
一
賈
比
堅
持
他
成
普
遍
鈍
則
。

我
們
可
以
指
出
，
這
一
原
則
並
不
決
定
仕
何
有
關
尿
因
之
作
用
棋
式
。
這
即
是
說
，
其
應
用
範
圍
益
不
只

眼
於
機
械
的
與
決
定
性
的
因
呆
關
像
。

@ @ 

很
明
顯
池
，
我
們
應
該
避
兔
批
「
理
解
字
辭
之
意
義
」
界
定
為
「
看
到
這
些
宇
辭
之
意
義
之
間
有
一
必
然

之
闖
進
」
。
因
為
，
如
呆
妒
此
的
話
，
則
「
凡
理
解
這
些
宇
辭
之
意
義
者
，
皆
看
到
此
中
之
必
然
關
連
」

一
陳
述
持
會
與
「
凡
看
到
此
中
之
必
然
闖
進
的
人
皆
看
到
之
」
這
一
自
明
命
題
相
等
同
。

這
一
「
情
緒
」
意
義
之
構
想
亦
於
休
祺
哲
學
中
有
其
基
礎
。
因
為
雖
然
他
因
為
引
進
了
功
科
主
義
之
成
幸

而
使
他
的
倫
理
學
理
論
被
雜
化
，
他
成
道
德
判
斷
之
根
本
觀
念
乃
是
，
道
德
判
斷
表
達
了
一
些
「
成
受
」

(
2
0戶
戶
口
"
)
，
即
是
說
一
種
特
珠
的
准
許
與
否
定(9芯
片
。
宮
"
古
自ga
E
S

咕
咕
B
Z

泣
。
口
)
之
成
矢
。

@ @ 

道
德
謂
詞
是
「
情
緒
」
的
詩
詞
，
而
非
描
述
性
語
詞
。

例
，
妒
，
雖
然
他
岔
開
聲
稱
他
關
心
的
是
吾
人
底
知
識
之
限
制
而
非
實
布
自
身
之
本
質
之
間
趣
，
他
卻
有

時
候
仍
涉
足
於
存
布
學
之
中
。
而
他
之
所
以
表
達
出
宛
如
知
覺
之
對
專
乃
主
觀
之
變
異
(
2￡
O
C
H言
。

目
。
向
E
E
o
m
H
Z白
血
)
這
種
傾
向
，
大
概
是
由
化
底
前
人
遺
留7
來
的
一
種
不
大
道
當
的
習
氧
吧
。

@ 

如
要
參
考
比
一
陳
述
之
意
義
，
參
見
本
書
第
五
冊
，
第
一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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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並
不
是
要
意
請
，
信
仰
色
由
與
對
一
敢
示
宗
教
之
信
仰
為
必
然
也
不
相
容
。
我
說
的
是
一
歷
史
上
之
闖

進
而
非
一
邏
輯
上
之
關
連
，
當
然
此
，
除
非
我
們
把
「
思
想
自
由
」
如
此
去
詮
釋
，
使
得
它
等
同
於
說
「

思
想
告
由
」
之
理
想
與
信
仰
色
由
之
理
想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休
棋•• 

〈
人
性
論
V
(
〉
吋

H
O
O
H
U
O
。
『
自
己
B
g
z
m
F
H
E
0
)
(

切
g
w
u
﹒
M
H
R
H
F的
O
C
H
-
。
目
戶
)
。
比
早
已
“

白
色
σ
u
T
E∞
憫
。
版
，
可-A
S
。

@ @ 

一
些
多
碼
所
學
派
的
作
者
認
為
多
瑪
斯
關
心
的
是
存
在
的
行
動
，
而
文
藝
彼
與
以
後
的
理
性
主
義
形
上
學

家
基
本
上
關
心
著
本
臂
的
演
繹
。
而
我
認
為
，
這
一
論
點
是
有
一
定
道
理
的
。
同
時
，
我
沒
有
合
法
理

據
去
說
譬
如
當
品
「
兒
略
過
了
存
在
之
問
題
而
不
論
。
無
論
如
何
，
我
在
這
一
節
中
所
關
心
的
是
中
世
紀

與
迫
代
哲
學
分
別
於
知
識
論
問
題
上
之
立
場
，
而
本
是
在
關
心
我
們
剛
剛
提
到
的
多
瑪
斯
學
派
的
一
種
論

點

@ 

扑
上
一
節
我
們
已
經
提
及
，
有
論
者
說
康
德
的
範
唔
學
說
導
出
了
以
為
正
式
的
形
上
學
問
題
必
須
被
搏
詩

有
意
義
問
題
之
領
域
以
外
這
一
結
論
，
這
一
說
法
是
可
以
爭
議
的
。
但
是
，
康
德
自
己
當
然
並
不
以
此
說

法
為
然
。
相
反
此
，
他
很
強
調
那
些
他
認
為
是
形
上
學
之
主
要
問
題
的
問
題
。

@ 

這
最
低
限
度
是
對
形
上
學
家
為
真
的
。

@ 

某
一
意
義
上
，
我
們
可
以
說
，
對
多
瑪
斯
而
言
，
感
了
使
知
識
成
為
可
能
'
事
物
必
須
使
其
告
身
服
膺
於

主
體
。
因
為
雖
然
在
他
的
觀
點
下
一
切
存
有
色
身
均
是
可
理
解
釣
，
但
是
人
的
主
體
是
如
此
的
，
且
是
擁

有
如
此
的
一
種
想
知
結
構
，
因
而
其
知
識
的
面
然
範
域
是
有
限
的
。
如
是
的
人
類
知
識
要
成
為
可
能
，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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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主
體
與
來
自
對
家
兩
方
面
的
條
件
都
先
要
具
備
。
但
是
，
這
一
觀
點
與
由
庸
德
所
代
表
的
哥
白
花
式
的

革
命
是
布
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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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bh凹， J. G. Th e J>hilosoþh_y of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 1910. 

Wol筒， H. M. Die lVt'lfanschattu何 der deutschen A ufklãru略. Berne , 

1949. 
W叫1們叫dt . ?p f Dωie d枷E臼仰%1伽ts呵c枷~ Sc枷h扣仰~I川I1伽tlm州11

T‘übingen , 1945. 

1. Ravle 

Texts 

Chapt l'rs I-II: The FWlch Enlightenment 

Dictionnairc historiqlle ct critique. 2 vols. , RoUerdam, 1695-7; 4 vo1s., 
173'>; 九I1 d Sl1h弓eqll r.nt editiollS. 

1 Thc abl叮cviation (π.1..) stanò霄，的 in previous volumes. for E，，"y明11""
Ubra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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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uvres diverses. 4 vols. The Hague, 1727-31. 
Selections from Bayle's 'Dictionary' , edited by E. A. Beller and 

M. Du P. Lee. Princeton and London. 1952. 
Système de la þhilosoþhie. The Hague, 1737. 

Studies 
Andr昌， P. Le jet4nesse de Bayle: Geneva, 1953. 
Bolin, W. P. Bayle, sein Leben 14nd seine Schriften. Stuttgart，呵。5.
Cazes, A. P. Bayle, sa me, ses 甜的， son 仰iflt4ence ， son Q!U fJre. Paris, 

190 5. 
Courtines, L. P. Bayle's Relations with Et有gland and the E nglish. N ew 

York, 1938. 
Deschamps, A. La genèse d14 sceþticisme érudit chez B句I/e. Brussels, 

1878. 
Devolve, J. Essai sur Pierre Bayle, religion, critiq14e et þhilosoþhie 

þositive. Paris, 1906. 
Raymond, M. Pierre Bayle. Paris, 1948. 

2. Fontentlle 

Texts 
æuvres. 1724 and subsequent editions. 3 vols. , Paris, 1818; S vol缸，

Paris, 1924-35. 
De l'origine des fables , critical edition by J-R. Carré. Paris, 1932. 

Studies 
Ca汀巷， J-R. La þhilosoþhie de Fomenelle 014 le sourire de la raison. 

Paris, 1932. 
Edsall, H. Linn. The ldea of History and Progress 的 Fonlenelle and 

Vollaire (in Studies by Members of the French Department of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 19妒， pp. 163-84). 

Grégoi時， F. Fo叫enelle. Paris, 1947. 
Laborde-Milan, A. Fontenelle. Paris, 1905. 
Maigron , L. Fontenelle, l'hom仰， l'Q!uvre, l'influence. Paris, 1906. 

3. Montesquie14 

Texts 
的Ivres ， edited by E. Laboulaye. 7 \l'ols. Paris; 1875-9. 
æuvres， 吋ited by A. M甜甜n.3 vols. Paris，可50-5.
De l'esþrit des loi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 Truc. 2 vols. 

Paris, 1945. 

Sludies 
Baπiè間， P. Un grand Provincial: Charles-Louis Secondat ,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 ontesq14ieu. Bordeaux,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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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cassonne, E. Motl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au XVIIr siècle. Paris, 1927. 

Cotta , S. 凡fontesquieu e la scienza della socictà. Turin , 1953. 
Dedieu, J. Montesquieu, l'hommc et l'æ1wre. Paris, 1943. 
Ducon5eil, N. Machiavelli et Monfesquieu. Paris, 1943. 
Durkheim, S. Montesquieu et Rousseau , þrécurseurs de la socioloC''e. 

Paris, 1953 (reprint of 1892 cclition). 
Fletcher, F. T. H. Montesquieu and English Politics, I75o-I8∞. 

London and New York, 1939. 
Levin , L. M. The Polilical Doctrine 0/ Mοntesquie的 Esprit dcs lois: 

lts Classical Background (diss!!rt.). Ncw York, 1936. 
Raymond , M. Monte.~quieu ， Fribour信， 1946 .
Sorel, A. Montesqltiett. Pari5, 1887. 
Struck, W. Montesqftieu als Politiker. Berlin, 1933. 
Trescher, H. Montesquie，的前nflftSS at月f die Geschichts-und Staals

þhilosoþhie bis zum Anfang. des I9. ]ahrhttnderts. Munich，時18
(Schmollers ]ahrbf4ch , vol. 42 , pp. 267-304). 
Montesquieus Einfluss auf die þ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r 
Staatslehre Hegels. Munich , 1918 (Schmollers ]ahrbuch, vol. 42, 
pp. 471-501, 907-44). 

Vidal, E. Saggio sul Montesquieu. Milall , 1950. 
See also: 
Cabeen , D. C. Montesquiett: A Bibliography. New York, 1947. 
Deuxième centenaire de l'Esþrit des lois de MOlltesq削:'eu (lectures). 

Bordeaux, 1949.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wPhie, 1955 , n05. 3-4. 

4. M auþertttis 

Texts 

æuvres. 4 vols~ Lyons, 1768 (2nd edition). 

Studies 
Brunet, P. Mauþerttlis. 2 vols. Paris, 1929. 

5. Voltaire 

Texts 

ætwres, editcd by Bcuchot. 72 v('l)~. Pari~ ， 18妨一九4.
æuv悶， edited by Moland. 52 vols. Paris , 1878-85. 
Traité de métaþhysiqfle, editcd by H. T. Patterson. Manchester, 1937. 
~~c~ionnaire þhilosoþhiqtte, cdited hy J. Bcnda. Paris, 1954.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sclectcd and translated by i{ -1. Woolf, 

London,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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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res þhilosoþhiques, edited by F. A. Taylor. Oxford, 1943. 
Bengesco, G. Voltaire. Bibliograþhie de ses æuvres. 4 vols. Paris, 

1882-92. 

Stutlies 

Aldington, R. Voltaire. London, 1926. 
Alexander, J. W. Voltaire and Metaþhysics (in Philosoþhγfor 1944). 
Bel1eso泣， A. Essai sur Voltaire. Paris , 1950. 
Bersot, E. La þhilosoþhie de Voltaire. Paris, 1848. 
Brandes, G. Volt.aire. 2 vols. Berlin, 1923. 
Ca口喔， J.-R. Consistence de Voltaire: le þhilosoþhe. Paris , 1939. 
Charpentier, J. Voltaire. Paris, 1955. 
Craveri, R. Voltaire , þolitico dell'illuminismo. Turin, 1937. 
Cresson, A. Voltaire. Paris, 1948. 
Cuneo, N. SociokJgia di Voltaire. Genoa, 1938. 
Denoisterr斜， H. Voltaire et la !lociété au XV l1I' siècle. 8 vols. Paris , 

1867-76. 
Fitch, R. E. Voltaire's P lIilosoþhical Procedure. Forcl'lt Grov ,:!. U.S.A. , 

1936. 
Gimus, W. Voltaire. Berlin , 1947. 
LabrioJa, A. Voltaire y la filosofia de la libmrciðn. Bucnos Aires, 1944. 
Lanson , G. Voltaire. Paris，可06.

Maurois, A. Voltaire. Paris, 1947. 
Meyer, A. Voltaire , Man 01 Justice. New York, 1945. 
Morley, J. Voltaire , London , 1923. 
Nav凹， R. Voltaire et l'E1Jcydoþldie. Paris , 1938. 

Voltaire, Z'homme et Z'æftvre, Paris, 1947 (2nd edition). 
Noyes, A. Voltaire. London , 1938. 
O'Flaherty, K. Voltaire. Myth and Reality. Cork and Oxford , 1945. 
J>ellissier, G. Voltaire þhilosoþhc. Paris, 1908. 
Pomeau, R. La relt'gion de Voltaire. Paris, 1956. 
Rowe, C. Voltaire and tlle State. London , 1956. 
Toπey， N. L. The Spirit 01 Voltaire. New York, 1938. 
Wade, O. Stuàies on Voltaire. Princeton, 1947. 

6. Vauvenargues 

Texls 
æuvres , edited by P. Varil1on. 3 vols. Paris, 1929. 
æuvres choisi衍，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 Gaillard de Champris. 

Paris, 1942. 
RéJlexions et maximes. London , 1936. 
Rφecti，州s and Maxims , translated bv F. G. Stevcns. Oxford,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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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Borel, A. Euai sur Vauvenargues. Neuchâtel, 1913. 
Merlant, J. De Montaigne à Vauvenargues. Paris, 1914. 
Paléologuc, G. M. Vauvenargues. Paris, 1890. 
Rochchlavc , S. VafwenargJles ou la sytnph011ie inachevée. P缸詣， 1934.

Souchon , P. Vauvenargues , philosoPhe de la gloire. Paris, 1947. 
VauvellarKues. Pa討s， 1954. 

Vial, F. UlIe philosopme ct Ime monúe du sentiment. Duc de ClaPie悶，
M arqflis de Vauvmargues. Paris, 1938. 

7. Cotldillac 

Texts 
æuvres. 23 vols. Paris, 1798. 
E仰res philosophiques, editcd by G. Le Roy. 3 vols. Paris, 1947-51. 
Ldtres inédites à Gabriel Cramer , edited by G. Le Roy. Paris, 1952. 
Treatise on the Sensations , translated by G. Carr. London, 1930. 

Studies 

Baguenault de Pllchesse G. CondiIlac, sa vie, sa philosoþhie, son 
influence. Paris, I9IO. 

Bian凹， G. La volontà nel pensir.ro di Condillac. Catania, 1944. 
Bizzarri, R. Condillac. Brcscia, 1945. 
Dal Pra, M. Condillac. MíJan , I~H7. 
Dewaule, L. Condillac (t la psychologie anglaise contemporaine. Paris, 

1892 • 
Didicr, J. Condillac. Paris, 19II. 
Lenoir, R. Condillac. Paris, 1924. 
Le Roy, G. La j戶~S吵3
Meyer, P. Condillac. Zürich , 1944. 
Razzo日， L. Pedagogia di Condillac. Parma, 193~. 
Torncucci , L. /l problema dell'esperiellza dal Locke til C帥qlUac.

Messina, 1937. 

8. Helvéiius 

Texts 

恆的res. 7 vols. Deux-Po, ts, 1784. 
5 vols Paris, 1792. 

Choix de tcxtcs , rdited with an introùllctión by J. B. Séverac, Paris, 
19II . 

A Treatise on Man. translated by W. Hooper. London, 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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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Cumming, 1. H elvel仰s. London，主955.
Grossman , M. The Philosoþ句I of Helvetius. New York, 1926. 
Horowitz, 1. L. C. Helvetius , Philosoþher of Democracy and Enlighten. 

ment. New York，主954.
Keim, A. Helvétius , sa vie et son æuvre. Påris, 1907. 
Limenta祉， L Le teOFtejbsichologiche di C.A.Hrbait4s.Padua, I902. 
Mazzola, F. La þedagogia d'Elpetio. Palermo, 1920. 
Mondolfo, R. Saggi þer la storia della morale 1ltilitaria, 11: Le teorie 

morali e þoZitiche di C. A. HeZ iJetius. Padua, 1904. 
StangaI時間， 1. La teoria þedagogica di HeZvetius. Naples, 1939. 

9. Encycloþaedia 

Texl$ 

Encycloþl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何ces ， des arts et des 
1nétiers. 28 vols. Paris 1751一72 .
Supplement in 5 vols.: Amsterdam, 1776-7. 
Analytic tables in 2 vols. , edited by F. Mouchon, Amsterdam, 
1780-1. 

The 'Encycloþldie' of Diderot antl d'Alemberl: selected article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Lough. Cambridge, 1954. 

Studits 

Charlier, G. , and Mortier, R. Une suite de l'En句Icloþldie， le 'Journal 
Encycloþédiq帥， (r7s6-r793). Paris, 1952. 

Ducros, L. Les encycloþédistes. Pa討5.1900 .
Duprat , P. Les encyclop!distes. leurs travc;u%, leur doctrine et le'lT 

i何ifluence. Paris. 1865. 
Gordon. D. 旺. and Torrey, N. L. The Censori:愕 of Diderot's En-

。'cloþaedia. New York. 1949. 
Grosclaude, P. Un audacieu% mes5flge, Z'E何cycloPldie. Paiis, 195I. 

Hubert. R. Les sciences sociales dans Z'Encyc!oþédie. Paris, 1923. 
Morn前， D. Les origines intellecllulles de la révo/11 f.ion fra 1!çaise (I7I5-

87). Paris, 1933. 
Mousnier. R.. and Labrousse, E. ~e XVIlr siècle. Rét1olution 

Ì1út:llccffulle, techniqlle et þolitiqfu (r7I5-I8I5). Pari耳， 1953.

Roustan. M. Lcs plzilosoþhes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V 1 II~ siècle. 
Lyons, 1906. 
Tlze Pi01lurs of the Frcnch Rct1olfltion, translated hy F. Whyte. 
Boston , 1926. 

Schargo, N. N. Hisfory 的 the Encycloþtledia. Ncw York , 1947. 
Venturi. F. Le origini dell'E何cicloþtdia. Florence.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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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iderot 

Texts 
信仰悶， edited by Assézat and Toumaux. 2 vols. Paris , 1875-9. 
æuvres , edited by A. Bi1ly. Paris, 1932-. 
Corresþondance , edited by A. Bahelon. Paris, 193I. 

Diderot: Interþreter of Nalltre. Selected Writings , translated by J. 
Stewart and J. Kemp. New York, 1943 

Selected Philosoþhical Wrifin~咒， cditcd hy J. Lough. Cambridge, 1953. 
E arly Philosoþlzical W or恥， translated hy M. Jourdain. London and 

Chicago, 1916. 

Studies 
Barker, J. E. Diderot's Trealment oflhe Christian Religion. New York, 

1931. 

Billy, A. Vie de Didcrot. Pari目， 1943.
Cresson , A. Diderot. Paris, 1949. 
Gerold , 1ιG. llerder fmd Diderot. Ihr Einblick in die Kunsl. Frank

furt , 1941. 

GilIot , H. D的is Diderot. L'homme. Ses idécs þltilosoþhiqu的， esthé-
tiqucs et littéraires. Paris, 1938. 

Hermand, P. Les idées moralcs de Diderot. P缸is ， 1923. 
]ohannson , V. Étude's sur Diduot. Paris, 1928. 
Le Gras, .J. Diderol el l' ElI。叫nPMie. Amicns, 1938. 
Lefcbvre , II. Didcrol. Paris, 1f)49. 
Lδp伊X咒e耐?

Lov , J. R. Diclrrot'!有 tlr.termill l'd Fatali~t. A critical Aþþreciation of 
'./ arquc~ {I' fatali~fl~'. N ，~w y刊rk ， 1951>. 

Luc , J. lJidrrof. L'arfisfe et /c phdosophf'. Suivi de textes choisis de 
Diderot. Paris, 1938. 

Luppol , 1. K. Diderot. S{'s idùs þlzilosopmques. Paris, 1936. 
Mauveaux , J. Diderol , l' r1Icyclo戶édiste et le pensel4r. Montbéliard, 

1914. 
Mesnard, P. J. f. ca~ Diderol , Etude de caractérolof:ie litléraire. Paris, 

1952. 
Morley, J. Didcrot and the Enryclopaedists. 2 vols. London , 1878. 
Morn前， D. Did(,1'Ot , l'holmllG r{ Z'(別的IYC. Paris , 1941. 

Roscnkranz, K. Didernfs Lrbm 1II1d l l'crke. 2 vols. Leipzig, 1886. 
Thomas, J. L'/lIm山lisme dc Didrrot. 2 \'ols. Paris, 1938 (2nd edition). 
Ventllri , F. ]clI1zesse de lJ iderot. Paris , 1939 

II. D'Alembert 
Texls 

f宮uvres philosòplziqttcs, cditcd hy ßastien. i8 vols. Paris, 1805. 
æUl仰s et correspondance inédites , editcd hy C. Henry. Paris, 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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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 sur l'Encycloþéd旬， edited by F. Picavet. P:tris , 1919. 
Traité de 冉mamique. Paris, 1921. 

Studies 

Bertrand, J. D'Alemberl. Paris, 1889. 
M叫1缸， M. Essai sur la þhilosoþhie de Jean d'Alemberl. Paris , 1926. 

12. La MeUrie 

æ仰res þhilosoþh句“es. 2 vols. London , 179月 Berlin ， 1796. 
Man a Machine, annotated by G. C. Bussey. Chicago，可12.

Studies 

Bergmann , E. Dù Satiren des He"n Machine. Leipzig，可13.
Boissier, R. La MeUrie. Paris, 1931. 
Picave1Þ, F. La M ettrie et la critique allemande. Paris, 1889. 
POritzky, Y. E. J. O. de La MeUrie. Se的 Leben und seine Werke. 

Berlin , 1900. 
Rosenfeld-Cohen , L. D. From Beast-machine to Man-mach的e. The 

Theme 01 A nimal S叫的 Fr叫 LeUers "Jrom Descarles to La 
Mettrie , with a preface by P. Hazard. New York and London , 
1940. 

Tuloup, G. F. Un 戶récurseur méconnu. Offray de La MeUrie , médicin
少hilosoþhe. Paris, 1938. 

13. D'Holbach 

Texts 
SysUme de la naltlre. Amsterdam, 1770. 
Système sociale. London, 1773. 
La þoli#que 何atflrelle. Amsterdam , 1773. 
La mOf"ale J'ni'Qerselle. Amsterdam , 1776. 

StuaJes 
Cushing, M. P. Baron d'Holbach. New York, 1914. 
Hubert, R. D'Holbach et ses amis. Paris, 1928. 
Naville , P. P. T. D'Holbach et la þhilosoþhie scient伊'q14e au X V l lI' 

siècle. Paris, 1943. 
Plekhanov, G. V. Essays 仰 the Histo吵。'1 M (l ferialism , translated by 

R. Fox. Lonrlon , 1934. 
Wickwaer, W. H. Baron d'Holbach. A Prelude to the French Revolutirm. 

London ,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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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abattis 

Texts 
æuvrcs, edited by Thurot. Paris, 1823-5. 
Leltre à Fau,iel sur les cause.~ prcmières. Paris, 182&. 

Stlldies 
Picavct, F. Les idéologues. Paris, 1891. 

Tencer, M. La þsycho-physiolo~ic de Cabanis. Toulouse, 1931. 
Vermeil de Coridlard, T. P. Trois éludcs sur Cabanis. Paris, 1914. 

15. 111111011 

Te:ds 
Histoire 1!atlmlle, générale et þarticulière. 44 vols. Paris, 1749-1804. 
Noul'eaux extraits, editcd by F. Gohin. Paris, 1905. 

Studies 
Dandin, H. L切e仿s mét伽h扣加J(ωod

et en zoologie de Li仰nt仰né à Lamar何ck (μ1740-1 790吋). Paris, 1926. 
Dimi缸， L. Buffon. Paris，呵呵-
Roule , L. Ruffon e/la descripti01I dc la nature. Paris, 1924. 

16. Robinet 

1'e:'Cts 

De la 1Iature. 4 vols. Amsterdam , 1761-6. 
C011sidérations sflr la gradatio1t naturelle des formes de Z'étre , ou les 

essais de la 1I1l/ure q!t i apprend û faire l'homme. Paris, 1768. 
Parallèle de la conditio1f et clfS faCIIltés de l'homme avec la condition l't 

ll's f(/wltés des atlfres allilllllflx. Bouillon , 1769. 

Studies 

Albcrt , K Die P/Z iloso戶lzie !?Ilhilll'/'S. Leipzig. 1903. 
Maycr, J. Uubind , pllllosop /Z(' de la Jl lltllre (Revfu drs sciences lllflllaines, 

Lillc. 1954, pp. 395-3(9). 

17. Rυ衍 !ld

Texts 

伍帥'res. R \'0)5. N l' IIC J. tl t叫. 17月 83.
,\Umoircs alltobiograþ l: i'7"es , "dil"t! b\' l~. ~;a \'i. lz ， Pa:'is ,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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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udies 
Bonnet, G. Ch. Bonnet. Pa:白， 1929.
Claparède, E. La þsychologie animale de Ch. Bonnet. Geneva, 1909. 
Lemoine, A. Ch. Bonnet de Genroe, þhilosoþhe et nafuraliste. Paris, 

1850. 
5avioz, R. La þhilosoþhie de Ch. Bonnel. Paris. 1948. 
Trembley, J. Mémoires þour servir à Z'histoire de la vie et des Oi4'1Jf'ages 

de M. Bonnet. Beme, 1794; 

18. Boscovich 

Texts 

Theoria þhilosoþhiae naturalis redacta ad unicam legem v如何m in 
natura existentium. Vienna, 1758. 
(The second edition , Venice, 1763, contains a1s0 De anima et Deo 
and De sþatio et temþore.) 

A. The呵I of Natural Philosoþhy, Latin (1763)-English edition , 
translated arid edited by J. M. Child. Manchester, 1922. 

Oþera þe兩'nentia ad oþticam et astronomiam. 5 vols. B扭扭ni， 1785.

5tudies 

Evellin, F. Quid de rebus vel corþoreis veZ 的corþoreis senserit Boscovich. 
Paris, 1880. 

GiII, H. V. , 5.J. Roger Boscovich, 5.]. (I7II- I787) , Forerunner of 
Modern PhysicaZ Theories. Dublin, 1941. 

Nedelkovitch, D. La þhilosoþhie naturelle et relativiste de R. J. 
Boscovich. Paris, 1922. 

Oster, M. Roger ]oseþh Boscovich als Naturþhilosoþh. Bonn, 1909. 
Whyte, L. L. R. ]. Boscovich, 5.]., F.R.5. (I7II- I 787) , and lhe 

Mathematics of Atomism.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 vo1. 13, no. 1, June 1958, pp. 38-48.) 

:1:9. Quesnaya何d Turgot 

Texts 

也仰res économiques et philosoþh句“es de F. Quesnay, edited by 
A. Oncken. Paris, 1888. 

æuvres de Turgot , edited by Dupont de Nemours. 9 vols. Paris, 
1809-11. 5upplement edited by Dupont, Daire and Duggard. 
2 vols. Paris, 1884. 

æuvres de Turgot , edited by G. Schelle. 5 vols. Paris, 1913-32. 

5tud,'es 
Bourthoumieux, C. Essai sur le fondement þhiZosophique des doctritaes 

Iconomiques. Rousseau conlre Quesnay. Paris,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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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ïorot , D. La filosofia þolit;ca dei fisiocrati. Padua, 1952. 
Gignoux , C. J. Turgot. Paris, 1946. 
Schcl蚣， G. Turgot , Paris, 1909. 
Stt> ph('r吭 W. W. Li1e and lJ'riti1tg~ 01 Turf.{ot. London , 1891. 
Vigrc l1 x, P. Turgot. Paris, 1947. 
Weulcresse, G. L~ mOJlvcment þhysiocratique m France de I756 a I77o• 

Paris, 1910. 
La þhysiocrafie 50llS lr.ç ministhrs de T'ITgot rt dr λ，'ccker. Paris, 
1950. 

Clzaþtrrs II ]-IV: Rousseau 
Texts 

(Euvre$ comþldes. 13 vols. Paris , 1910. (There are, of course, of:her 
editions of ROllsseau's works; but there is as yet no complète 
critical cdition.) 

Corrcs戶ondance gblérale de .J. J. RO ItSSeall , edited by T. Dufour 1úld 
P. P. Plan. 20 vols. Paris, 1924-34. 

l.{'. COlltrat social, c!dition comþrena忱的ec le texte définil玩 les llersions 
þrimilives de l'oul'rage collationnécs sur les malluscrits autograþh~s 
de Genève ct de NeucMtel. Edition Dreyfus-Brisac. Paris，可面.

Du cOlltrat social, with an intronuction and notes by G. Beaulavon. 
Paris, 1938 (5th edition).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10ndemmts de l'inégalité þarmi les homm俗，
editc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 C. Grecn. London , 1941. 

J-J. Rousseau. Political lVrit Í1lgS , scledcd and translated 吶th an 
introduction by F. M. 、rVatkins. Edinburgh, 1954. 

The Political Writings 01 jtan Jacques Rousseau, edited by C. E. 
Vaughan. 2 vols. Camhridge, 1915. 

The Social C01ltract and Discourses ,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 D. H. (.ole. London (E.L). 

J!mile or Edllcatio1J, translatcd by H. l'ox1ey. Londoll (E.L.). 
J-J. Rouss l'au. Selrctions , eruted with an introrl l1ction hv R. Rol仙ld.

London , 1939. 
ι "t;ZC1t 01 GC1Il'va: Selrctions 1rom th l' Lctfl'rs 01 J-.J. RO lIssrau , edited 

hy C. W. Hende1. New York ann Londo l1, 193ï. 
For a thOTOUgh study of Rousseau the st l1dent should consnlt: 

Anllalrs de la Société J-.J. Rous.çctlu. Geneva, 1905 and onwards. 
\Vc can 乳Iso mcntion: 

Sénclicr , j. Bibliograplzie gblirale dl's æuvres de J-J. Rousseau. 
Pa討s， 194q. 

Studies 

Attisani , A. L'utilitarismo di G. G. Rousseau. Rome, 1930. 
Baldanzi, E. R. /l pensÏt1'o religioso di G. G. Rousseau. Florence,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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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vier, B. J-J. Rousseau. Geneva, 19宜2.
Bnmello, B. G. G. Rousseau. Modena, 1936. 
Buck, R. Rousseau und die deutsche Romantik. Berlin , 1939. 
Burgelin, P. l.tt þhilosoþhie àe Z'exislence de J-J. ROtl可seatl. Pari~. 

1952. 
Casotti , M. Rousseau e Z'educazione mnrale. Brescia, J952. 
Cassirer, E. • Rousseau , Kant, Goethe , translaterl by J. Gl1 tman , 

P. O. Kristeller and J. H. Randall, Jnr. Princcton , 1945. 
The Question of J-J. Rousseau, translated and edited with intro
duction and additional notes by P. Gay. New York , 1954. 

Chapm:m , J. W. Rousseau, Totalitarian or Liberal? N們，v York，刊另6
Chaponnière, P. Rousseau. Zürich, 194:.!. 
Cobban, A. Rottsseatl and the Modem State. London , 193..f. 
Cresson , A. J-J. Rousseau. Sa tlie, son æu!'re, sa philosoþ1rie. Pari~ ， 

1950 (3rd ~dition). 
Derathι R. Le rationaHsme de J-J. Roussealt. Paris, 1948. 

J -J. Rnussea14 et la science þoW':que de SO Il tr例如. Paris, 1950. 
Di Napo日， G. Il þensiero di G. G. Rousseatt. Brescia , 1953. 
Ducros, L. J-J. Roussea14. 3 vols. Paris, 1908-18. 
Erdmann, K. D. Das Verhãltnis von Slaat 1md Rrl(t: inn nach d,',. 

Sozialpllf'losoþhie Rousseatls. Dtr Regr~ff tlrr 'rdigioll ci,'il c'. 
Berlin, 1935. 

Fagu前， E. Roùsscau penseur. Paris , 1912. 
Festcr, R. Roussrau fmd die àC1llsche Geschicllt!;pllilosopll1r.. Stllt tgar t. 

1890 . 
Flores d'Arca坊， G. Jl þroblcma pedagogiro mll'Emilio di r.. (~. 

Roussealt. Bresda, 1954 (2nd edition). 
r.~5.ssdorf， W. Die psychologischen Anscha1tfl1lgm J-J. ROIISS(tl IfS tmcf 

ihr Zusammenhang mit der französischm l'sycllOlogie des r/? 
J ahrhltnderts. Langensalza, 1929. 

Gézin , R. J-]. ROI/SSeatl. Paris, 1930. 
Green , F. C. .J仰11-Jacqltes Ro1tsseall. A 只tt峙， 01 l [r:s /.φ all ，{ 

lVritùtgs. Cambridge, 1955. 
Groethl1ysen , B. J-J. Rottsseau. Paris, 1950. 
Gui1lemin , H. Les philosoþhes contre ROUSSMIt. Par!s , 1叫2.
Hellw唔， M. Dcr Regriff des Gewissens bei ROlIsSt'州. Marhllrg-Lahn , 

1936. 
Hendel , Cι. W. .Jea仰，叭f

and London , 1934. 
Hδffding ， H. J-]. Rousseau a,..d His Philosop紗， tmmlatcd by W. 

Richards and L. E. Saidla. New Haven , 1930. 
Hubert , R. Rousscau et l'Encycloþldt'c. Essai Sfir la formation des 

idlcs þolitiqfteS de Rousseau (I742-I7S6). Paris, 1929. 
Kδhler ， F. R 01tsseau. Bielefeld, 1922. 
Lama, E. R01tsseau. Milan,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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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aitre, J. J-J. Rotlsseau. Paris, 1907. 
Léon, P.-L. L'idée de volonté générale chez J-J. Rotlsseau eI sø 

antécédents hisforiques. Paris, 1936. 
Lomharòo , S. ROlIs.çcau 1Icl cOlltratto sociale. MesSina, 1951. 
Maritain , J. Tlm:e Reformers: Lttther, Descartes , ROflsseau. London, 

1945 (reprint). 
Masson, P. M. 1-n rrligion de Row耳seall. 3 vols. Paris, 1916. 
Meinhold , P. Roussent的 Ge.~cllichtsþhiloroplJie. Tühingen , 193的.
Mondolfo, R. Roussea14 e la coscimzn moderna. Florence, 1954. 
Moreau, L. J -]. ROII~.~eaft et le siècle þhilosoþh句ue. Paris, 1870. 
Morel , J. Rcch州'l! cs S附 les .çnurces du discoltrs de J-J. ROftsseau stlr 

l'origi1lc et lcs 介IIdl'mcllts de l' illé~t11ité. Lausanne，可10.
Morlcy , J. • ROlIs山II( ﹒ 2 vols. Lond呵， 1 RR3 (2nd edition). 
Pahlmann , F. Mrnsrh ItIld Staat bei R01(..~seau. Berlin, 1939. 
Pctruzzclis , N. Jl 戶orsi..m politiro e p('dl惜。'gico di G. G. Rousseau. 

1\lilan , H >4(;. 
Pon咒， J. J: ldllf"fiolt C1l A lIglderre 1'11(,.(' 1750 et 1800. Aperçll S'41 

l" injluc'lI cι. d,' }-.l. Rο例Il的SSI訂c叫.

Pro;叫1址1 ， L. l.a 1'S)叫nl(l~ic dc ]-J. R仰的scau. Paris, J923. 
Reichc , E. UnllSSCtlU 1111d das N l'lturrecht. Bcrlin, J935. 
Rorldicr , H. ]-]. Ufl lI .m.(lU 01 Anglrtcrre atl XVIll~ sièc./r. Paris, 

1950. 
Saloni , A. ROII.~scall. ~Iilall ， HJ4 fJ. 
Schit'fC:1hIlSc:h , A. f." illjlltmce dr .1-]. ROIi:;srllu .~1ir les beattx arts en 

Franc t'. GC lIl!Va , H )Jo. 
Schinz, A. 1Al 1'CII.~lrC dc .J-J. Rnll.~.ç r.alt. l'ari弓， 1929.

La 1'emle relj~ii!ll st' dc R叫'.~s l'alt rt scs r/rents inter1'rètes. Paris, 
192 7. 
后的t 1'rést1lt cles trm'all .t s l(r .1-]. Rnlls.~l'lI1t. Paris, 1941. 

Sutton, C. Farcwcll to RI)flsseatt: a Cri/iqltc of l.iberal Democrac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 R. Jngc. London , 1936. 

Thomas , J. F. 1.1' 1'lla~iallis"，c dr. Rottsseau. Pa吋耳， 1956.
Valitutti , S. 1.n ,'nl01Ifà f{rH crall' 11el 1'ensirro di Rousseatl. Rome, 

1939. 
Vasal1i, M. La p l'dagogia di G. G. Rnusu(l lt. CQmo, 1951. 

Voisine, J. ] -J. RO lIsst'au 1m A"ψterre à l'époqlte romantique. Paris, 
1,956. 

Wright, E. H. The Mcalll'時 of ROllsseC!!t. London , 1929. 
Zi t'genfnss, W. J-J. Rousseoll. Erlangen , 1952. 

There are various collections of articlcs. For example: 
F. Baldensperger, etc. J-J. Rottsseau, leçons faites à l'l!cole des hautes 

études soct"ales. Paris，可12.
E. Boutroux, etc. , in Revtle de métaþhysique et de morale, XX,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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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s V-VIl: The Ger棚nE向hte伺ment

1. Thomasius 

Texts 

1 nstitutionum 仰risprude叫“e divinae libri tres. Frankfurt aJld 
Leipzig, 1688. 

Einleitu愕 %u der Ver棚nftlehre. Halle, 1691. 
Ausübu愕 der Vernunftlehre. Halle, 1691. 

A usübung der Sittenlehre. Halle, 16g6. 
Versuch vom Wesen des Geistes. HaIle, 1699. 
lntroductio in þhilosoþhiam rationalem. Leipzió，可01.
Kleine deutsche Schr伊en. Halle，可01.
Fundamenta iuris naturae et gentium ex Se1JSU communi deducta in 

quibus secernuntur þrincipia hone啊， iusti ac decori. Halle, 1705. 
Disserlationes academicae. 4 vols. Halle, 1733-80. 

Studies 
Battaglia, F. Cristiano Th01nasio， 戶'osofo e giurista. Rome, 1935. 
Bieber, G. Staat 14M Gesellschajt bei C. Thomasius. Giessen , 1931. 

Bienert, W. Der Anbruch der christlichen detltschen Neuzeit, darge
stellt an Wissenschajt 14nd Glaubm des Chr;stian .Thomasi1ls. 
Hal峙， 1934.
D,:e Philosoþht"e des Christian Thomas叫s (dissert.). HalIe, 1934. 
Die Glaubenslehre des Christian Thomas仰s (dissert.). Halle , 1934. 

Block, E. C. Thomasius. Berlin, 1953. 
Lieberwirth, R. C. Thomasius. Weimar, 1955. 
Neisser, K. C. Thomas仰s 14M seine Beziehung zum Pietismlls. 

Heidelberg, 1928. 
Schneider, F. Thomasius 11何d die deulsche Rildtmg. Hal胎. 1928. 

2. Wolff 

Texts 
Philosophia rationali旬， s1:ve logica methodo scient伊ca þertracfata et ad 

usum scientiarum atque t'Ítae aþtata. Frankfurt and Leipzig. 
主728 .

Philosophia þrima sive Ontologitz. Frankfu肘， 1729.
Cosmologia generalis. lbid. , 1731. 
Psyc1zo1ogia e鴨pirica. 1M;缸， 1732 .
Psychologia rationalis. lbid. , 1734. 
Theologia natflralis. 2 vols. lbid. , 173ι7. 
Philosoþhia þractica universalis. 2 vols. , lbid. , 1738-9. 
Gesammelée kle的ere SrlJriften. 6 vols. Halle, 17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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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s naturae methodo scient伊ca þertractata. 8 vols. Frankfurt and 
Leipzig, 1740-48. 

1us gentium. Halle, 1750. 
Oeconomica. 1bid., 1750. 
Philosoþhia moralis sive Ethica. 5 vols. lbid. , 1750-3. 

S'"dies 
Arnsperger, W. Ch. Wolffs Verhãltnis zu Leibniz. Hei~elberg， 1897. 
Campo.M.Ch.WofF e ii raziomitsmo pncritic0.Z Wis.MilaEL I939. 
Frank, R.Dis WOEFsche StyqjrechtzPhilozophie und thy Verhaunts zw 

krimitlalþolitischm Aufklãmng im I8. ]ahrhunderl. Gδttingen ， 
18R7. 

Frauendienst, W. CII. Wolff als Staalsdenker. Berlin, 1927. 
Heilemann , P. A. Die Gotteslehre des Ch. Wolff. Leipzig, 1907. 
J明sten ， C. Ch. Wo矽5 Grundlegung der þraktischen Philosoþhie. 

Leipzig, 1931. 
Kohlmcy肘， E. J(osmos und Kosmonom;e bei Ch. Wolff. Gδtting間，

1911 . 

Levy. H. Die Rel;f!,ionsþhilosoþlrie Ch. Wolffs. Wiirzburg. 1928. 
Ludovici , C. G. A"吃f叫rlicher Entwurf einer vollstãndigen Historie iler 

lI'olffschen Philosoþhie. 3 vols. Leipzig , 1736-7. 
5amm郎，咚 und A附z1ïgc der sämmtlichen 5treitschriften wegen der 
JVo矽:~chen Philn.~o戶hie. 2 vols. I.eipz峙， 1737-8 .

Utitz, E. Ch. Wolff. Halle, 1929. 
Wundt , M. Chri;tian Wolj( t1~d die deutsche Aufklãrung (in bas 

Drutsclle in dcr deltlschen P lu'losoþhie , edited by T. Haering, 
Stuttgart. 1941 , pp. 227-46). 

3. Baum~arlr.ll 

Texts 

M editatùmes þlzilosophicae dt' 11ο nnlfllis ad 戶oema þertinentibtls. Halle, 
1735. 

H拼ecti01IS on I'ort吵. translated , with the origínal Latin text,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hy K. Aschenbrenner and W. B. Hoelther. 
Herkeley and London. 1954. 

Mctaplzysica. H凡lIe ， 1740. 
Aesthetica acroamafica. 2 vols. Frankhlrt. 1750-8. 
Atsihrfir何﹒ Itcmm edila ad exemPlar prioris editionis annorum 

M lJCCJ. -L V J 1 1 .~þatl:o imþressae. 
p ,.al'pnsilae slmf: Meditationes þhilosoþhicae de nonnullis ad 
poema pertinC1It,:hllS. nari , 1936. 

Ethica þhilosophica. Halle, 1765. 
Philosoþhia generalis. Halle, 1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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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Bergmann , E. D,:e Begrünàung der dwfschen Aesthetik durch Ballm
garten utul G. F. lIfaier. Leipzig, 19II. 

Maier, G. F. A. G. Baun司garlens Lebett. Halle, 1763. 
Peters, H. G. Die Aesthetik A. G. Baumgartefts utul ihre Beziehftngen 

zum Ethischen. Berlin, 1934. 
Poppe, B. A. G. Baun司garten， seine Bedclttut啥叫Id Stellu1rg iu der 

Leibniz-Wolffschen Philosoþhie. Berne-Leipzig，呵呵-

4. Frederick Ihe Great 

Te:ds 

Antimachiavell. The Hague , 1740. 
Essai sur Z' amo14r戶oþre envisagé comme þri1Zciþe de la morale. Berlin, 

1770 • 

æU11res de Frédéric le Grand. 30 vols. Ber1in , 1847-57. Vols. 8 and 9 
æJ仰res þhiÚJsoþh句fles.

Bricfwechsel mit Maflþerluis , edited by R. Koser. Berlin, 1898. 
Briefwechsel mit Voltaire , edited by R. Koser and H. Droysen. 

Berlìn, 1<)08. 

Studùs 

Berney, A. Friedrich der Grosse. E何twirkltlngsgesrhichte eilles Sta(l fs
man伺('s. Tiibingen , 1934. 

Berney, G. Friedrich der Grosse. Munich , 1935. 
Dilthey, W. Friedrr:ch der Grosse und die dmtsche A ufklärung. Leipzig. 

1927. 
Gent, W. Die geisl甸e Kultur um Friedrich den Grossen. Berlin, 1930. 
G∞晶， G. P. Frederick the Great. New York. 1947. 
Koser, R. Friedrich der Grosse. 4 vols. Stockholm, 1912 (4th edition). 
Langer, J.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geistige Welt Frankreichs. 

Hamburg, J932. 
Mu缸. W. Dù Philosoþhr:e Fried,,:chs des Grl1ssm (in JJ'issC1t ,m t! Wehr , 

Berlin , 1943. pp. II7-33). 
Friedrichs des Gros.~m 戶hilosophische Entte:必klultg (in 1'0r
schm司gen und FortschT1 lte , Berlin , I(}43 , pp. 156一7).

Pelletan, E. Un roi philosoPhe, le grand Fré.déric. Paris, 1878. 
Rigollot, G. FrUlric 11 , p l1 ilnsoPhe. Paris, 1876. 
Spranger, E. Der Pkiloso戶h von ~allssot4ci. Berlin, 1942. 
Zeller, E.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Philosoplr. Berlin , 1886. 

5. Reimar,u 

Texts 
Abhatulluftgen von den vornehmsten JVahrheiltn der natürlichera 

Religio何. Hamburg.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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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rnU1ψ.ehre. Hamhurg ancl Kid , 17另6.
AUgemeinc Betrachtungcn übe1' dic Trjebe der Tiere , hauptsãchlich 份'er

ihren KU1lsltrieb. Hambl1fg, 1760. 
Apologic oder SChfttzschrijt fiir dir vrrnüψigen Ve叫rer Gottes. see 

P. 123. 

St"dies 
Bucttner, \V. 1I. S. Reilllar肘。1月 Mclaplrysiker. Würzburg, 1909, 
Koestlin , H. Da.~ rel旬iösc Erlcben bri Reimarus. Tübi時間， 1919.
Loeser, .M. Dic /(ritik des 1/. S. Ue':'narzls am altcn Testament. Berlin , 

1941. 
Lundsteen , A. C. /1. S. Rei11larus u1ld die AnJ伽:ge der Leben-J estt 

Forscll1mg. Copenhagen , 1939. 

6. M endtl!1.~ohn 

Te~:ts 

Wcr缸， l'dited by G. B. Mendclssohn. 7 vols. Leipzig , 1843-4. 
Gc.~anm， clte Schriften , edited by J. Elbogen , J. Guttmann and 

M. Mittwoch. Berlin , 1929一.

Studics 
Bachi , E. D. Sulla vita e sullc opere di M. Mendclssohn. Turin, 1872. 
Bamhcrgcr, F. Der geistige Ge.~tf1lt M. Mrndelssolms. Frankf\肘， 1929.
Cohcn , H. Ueber d,:e Erk l'1l ntllislehre M. Mcndelssohns. Gicssen , 19位.
Gold5tein, L. M. Mendel9Soh" fttld dic delltschc AC!llhetik. Kδnigsberg， 

190 4. 
Hoelters, H. Der s戶Í1lOzistische GoUesbegriff bei M. M endelssohn 伽d

F. H. ]acobi .md dtr Gotlesbegriff Spinozas. Bonn, 1938. 

7. Lessing 

Ttxts 

Sümtlichr Sch，伊m. 30 vo)s. Jlerlin , 1771-94. 
Sämtliche TVerke , critical ('<lition of Lachmann-Munchr (Leipiig, 

xeS6 f.); 4th edit!on by J. Pctersen. 25 \'015. BcrIin, 1925-35. 
])it Er::irh' l1Ig tlcs .\1 rllSChelll'. 1啥叫'tlrclzts. Nacll dem Urtext von I780 1Jetl 

Izrr(lIl.~gCf~ebcn mit A nmrrkllllgen tmd ei'lC1n N achwort von K. R. 
Hied)cr. Ziirich , 1945. 

Lcssing~s Tlleological W riti"叭， tran51ated and selccted hv H. Chad
wick. London , 19月Ó.

Studie~ 

Arx , A. von. Lessillg 'l1Icl die geschichlliche Welt. Frankfurt, 1944. 
Rach , A. [)er Aufbruch des dCJttschen Gr.ist問 • Lessing, Klopstock , 

lJ mler. Markklccbcrg,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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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her, K. Lessi愕 als R，哩formator der deutschen Literalur. 2 vols. 
Stockholm, 1881. 

Fittbogen, G. Die Religiofl Lessi愕S﹒ Halle，均可-
Flor自 d'Arcais ， G. L'的tetica nel Laocoonle di Les.~;，有g. Padua, 1935. 
Garland, H. B. Lessi旬， the Founder of Modern German Literalure. 

London, 1937. 
Gonzenbach, H. Lessi愕s Goftesbegriff in se仰em Verhãltnis zu Leibniz 

und Sþinoza. Leipzig, 1940. 
Kommerell, M. Lessi，咚 und Arislotelts. U何tersuchfl旬的er die 

Theorie der Tragõdie. Frank如此， 1940.
Leander, F. Lessi增 als aesthetischer Denker. Gδteborg， 1942. 
Leisegang, H. Lessi愕s JVeltanschauung. Leipzig, 1931. 
Milano, P. Lessi增﹒ Rome，可30.
Oehl1嗨， W. Lessi棺 und seine Zeit. 2 vols. Munich, 1929 (2nd edition). 
Robertsοn ， G. Lessi旬's Dramatic Theo吵﹒ Cambridge， 1939. 
Schmitz, F. J. Lessi愕s Stellung in der E ntfaltung des l ndividuaUsmus. 

Berkeley, U.S.A. and Cambridge, 1941. 
Schrem抖， C. Lessing als Plzilosoþh. Stockholm, 1921 (2nd edition). 
Wernle, P. Lessing 1md das Christentum. Leipzig，吋12.

8. Tetens 

Texts 
Gedanken iiber einige Ursache'n , warum in der Metaþhysik 11111' weni~{' 

ausgemachte Wahrheiten si伽i. Bützow, 1760. 
Abhandlung von dtn vorzüglichsten Beweisen des Daseins Gottes. lbid. , 

1761 . 
Commentatio de þrinciþio minimi. Ibid. , 1769. 
Abhandlu悍的er den Ursþru句 derS戶rache und der Schift. lbid. , 1772. 
Ueber die allgemt!Íne spekulative Philosoþhie. Ibid. , 1775. 
Philosophische Versuche über die menschliche N atur und ihre E叫，
的cklung. 2 vols. Leipzig, 1776. (Reprinted, Berlin, 1913.) 

Studies 
Schinz, M. Die Moralþhilosoþhie von Tetens. Leipzig, 1906. 
Schweig, H. Die Psychologie des Erkennens bei Bonnet und Tett11S 

(dissert.). Bonn. 1921. 
Seidel, A. Tetens Einfluss auf die kritische Philoso戶lu'e Kants (dissert.). 

Leipzig, 1932. 
Uebele, W. J. N. Tetens nar.ls seiner Gesamtentwick仰tlg betrachtet mit 

besonderer Bertïcksichtigllng des Verhältnisses ZIl Kant (Kant
studien, Berlin, 19口， suppl. vol. 24. viii , 1-238). 

Zergiebel, K. Tetens und sein system der Philosoþhie (Zeitschrijt für 
Philosophie und Pädagogik, Langensalza, vol. 19, 1911-12, pp. 
273-79.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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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asedow 

Te%ts 
Philalethie. Lübeck, 1764. 
Thcnrdiuhrs 只ystr.m der ~('sundm Vernfmjt. Leipzig, 1765. 
Vorstelllwg an M enscllellfreunde und verm甸的的Männer über Schul帥，

Stlldicn 仰zd ihren E in.fluss 仰 die 有ffentliche Wohljahrl. Bremen, 
1768. 

Elementa l'7verk. 4 vols. D~ssall. 1774. 

Sttldies 

Diestelmann , R. ßasedow. Leipzig. 1897. 
Pantano-Migneco , G. G. ß. ßasedow e il jilantroþismo. Catania，可17.
Piazzi, A. L'educazione jilantroþica nrlla dottrina e neU'opera di G. B. 

Basedow. Milan , 1920. 
Pinloche, A. La réforme de l' éducation e1J Allemagtle au XV 1 1 /. slëcle. 

Basedow et le philflnthroþisme. Paris, 1889. 

10. Pestalozzi 

Te%ts 

Sãmtliclze Werke , edited by A. ßuchenau , E. Spranger and H. 
Stettbacker. 19 vols. ßcrlin , 1<<)27-56. 

Sämtliche Werke , edited by P. Raumgartner. 8 vols. Zürich, 1943. 
Sãmtliclze ßriψ. 4 vols. Zürich , 1946-5I. 

Educational H',,'ting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A. Gree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 A. Collie. London, 1912. 

Studies 

Anderson , L. F. Pestalozzi. New York, 1931. 
Bachmann, W. Die anthroþologischrn Grundlagen zu Pestalo%lis 

Soziallehre. Beme, 1947. 
Ban缸， A. Pesfalozzi. Florence, 1928. 
Barth, H. Pestalozzis Philosoþhie der Politik. Zürich and Stockholm, 

主 954.

~reen ， J. A. Lije and Work oj Pestalo:ui. London , 1913. 
Hoffman , H. Die Religion im Leben fl1ld Dmkm P~stalozzis. Heme. 

1944. 
Jónasson. M. Recht utul- Sittljr.hkeit in Pestalnzzis Kttltttrtheorie. 

Berlin , 1936. 
Mayer, M. Die posifive Moral bri Pestalozzi t'O Il 1766-1797 (disse此).

Charlottenburg, 1934. 



西洋哲學史第六卷﹒ 608.

Otto, H. Pestalozzi. Berlin , 1948. 
Pinloche, A. Pestalozzi et l'édflcation 戶'oþulaire moderne. Paris, 1902. 
Reinhart, J. J. H. Pestalozzi. Basel, 1945. 
Scl的nebaum， H. J. H. Pestalozzi. Berlin , 1954. 
Sganzini, C. Pestalozzi. Palermo, 1928. 
Sprang肘， E. Pestalozzis Denkformen. Ziirich, 1945. 
Wchnes , F. J. Pestalozzis Elemenf.armcthode. Bonn , 1955, 
、Vittig， H. Studt"m :mr Afàhroþologie Pestalozzis. 、~Teinheim ， 1952. 

II. H am{lIm 

Tex f,_ç 

S伽rtliche Schrijten. Edited by F. Roth. 8 vols. Berlin, 1821-43. 
Sãmtliche 5chr伊en. Critical edition by J. Nadler. 6 vols. Vienna , 

1949-57. 
Briefwecltsel. Edited by W. Ziesemer and A. Henke1. 2 vols. Wi臼

baden , 1955-6. 

5tudies 

Blum , J. La "t"e et l'σlIvre de J. G. Hamm l1l, Ic Mage du Nord. Par的，
1912. 

Heinekamp, H. Das WrUbild J. G. Hamlllllfs. Ðiigscldor(, 1934. 
Metzg肘， W. J. G. Hamann. Frankfurt, 1944. 
Metzke, E. J. G. H帥的幣制 5tellfmg iø. dcr Philosoþhü des I8. Jahr

Jmndcrts. Halle, 1934. 
Nadler, J. Dù.. Hamanu-Atl!lgabe. Hallc品也le ， 1930 .

J. G. Ha fJurnn. Der Zef'喀e des Corþfls Mys f. iwm. Salzburg, 1949. 
O'Flaherty, J. C. Unj今I atld La1咚"哼e. A 5tudy in the Philosoþhy 0/ 

J. G. Ha1ntlnn. Chapel Hill , U.S.A. , 195君.
Schoonhovcn , J. Natur en gmade 旬l Ha1lla1l11. LeydE'n , 1945. 
Stecgc, H. J. G. [{alllaml. Ra5el , 1954. 
Ungl'r, R. llamaml mld die Af~fklär1tlIg. 2 \'015. .1ena, HJII 

12. ilcrder 

Texts 

.Sd ,.',tlicl!r Trcrke. Edited hy B. Su1phan anò othcr5. 33 \'015. Bcrlin , 
1877-1913. 

Trealisr ttþon fJu OripJn of Lallgtlage. Translator anon. London , I82j. 
0叫linrs (1/ a PIi州osnPhy of 'h r. Hislo叩 4 月1ml. Tr:m<;lnt l'd hv T 

C1l11 rchil l. 1.011 <1011 , 1803 (2nd cdition). 
1"，']，'可 irit of Hr11/'f.U. Poetry. Translat f'd h\' ]. ~Iarsh. 2 \'ols. 

nurlington , \'t., IR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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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Some Conversations. Translated by F. H. Burkhardt. New York. 
1949 (2nd edition). 

Studies 

Andrcss, J. M. J. G. H r.rder as an Educator. New York. 1916. 
Aron , E. Die dell-lsche Erweckung des Griechentums durch Winckel

ma1Jn u似1 llerder (ùisser t.). Hddelberg. 1929. 
Bach. R. Der Aufbruch des deulschrn Ge必tes: Lessi旬， Kloþ.‘耐ck，

Herder. Markkleeberg , 1940. 
Baumgart凹， O. H erdCl's I.cbe 1t Z1附h 11叫 die rel挖ióse Frage der 

Gr.gCll1flort. Tübingen , 1905. 
Bäte , L. J. G. /Jr.rder. Der Weg , das H'crk, die Zeit. Stuttga此， 1948.
Berger, F. M C1Isclzellbild u7Id M mschmbildu呵﹒ Die þhilosoþhisch. 

päda~ogisc"e Allthropolo~ie J. r;. Herders. Stuttgart, 1933. 
Bernatzki. A. H crders I.ehre t'on dt'Y aesthetischen Erzienung (dissert.). 

Brcslau , 1925、
B1umenthal , E. H erdcrs A IIseinalldersetzung m,:t der Philosoþhie 

/_eiblll:zr. "月 ((lisscrt.). Hamhur霄， 1934.
BO(lr, \V. ùc. /{crdcrs Erkelllltllislenre in 的rer Bedeutu愕 für seinen 

rt:li~iösen 1 dealis'lII的. Gutcrsloh, 1929. 
ßrälldl(' , .J. /)a.~ 1'， 月Urm. clr. r T ml.-rlirh l.'叫t: lfamann , Herder, Goethe. 

Bernc , H}50. 
Clark , R T. , .J nr. *lI erdcr: llis Ltfe. and Thought. Berkeley anù 

Lo叫011 ， 11)55. (('olltains full J,ihliographies.) 
Dcwey, M. Il. llerdcr's Rrlalioll fn t" r. Aeslhetic Theo吵 0/ His Time 

(dis弓ert.). Chirago. 191H. 
Dobbcl哇. W. j. (;. /J,.,dtTS J[lI malliliitsidee als Ausdruck seines weU

bildes ttnd sâller l'crsölI lichkeit. Braunschweig. 1949. 
Erùmann , H. llerdr.r als Rcligi切15少hilosoþh. Hersfeld. 1868. 
Fischer, W. H l'l'ders El'kc lI1伽islehre u lId M etaþ句叫k (dissert.). 

Leipzig, 1878. 
Gerold , K. G. Hcrda 1I11ci lJùlcrol , ihr Einblick ill die Kunst. Frank

{l1rt , 1941. 

Gil1ies, A. Herdcr. Oxford , 1945. 
Grahowsky , 1. lIl'rdcrs Mctallriiik mlll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crml1l戶 (dissert.). Dortmund, 1934. 
Hatch. I. C. Der Einftus5 SIz (/fieslm叩5 仰f Hrrcier (dissert.). Berlin, 

1901 . 
Haym , R. Herda lIach Seill l'11I I.rbl'7l 1md seinen Werken dargestellt. 

2 vols. Bl'rlin , ICJS4. (Rcprint of 1877-85 edition.) 
H('nry. Tl. /{ ('.rdrr IlIId T. l' S呵呵﹒ Fml'issr 1ïlTer ßeziehung. Würzburg, 

1941. 

Joens , D. W. Bcgr(tJ u叫 1'，呻{I'I/I dcr Il istorischen Zeit bei J. G. 
Jlcrdrr. Göteborg.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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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哎， C. H e1'der et la renaissanc:e 1甜érai1'e en AUemagne au XVIll' 
si~cle. Paris, 1875. 

Kno汀， F. Das Problem de1' menschlichen Philnsoþhie bei HertJ~r 
(dissert.). Coburg, 1930. 

Kronenberg, M. Herde1's Philosoþhie 何arh ihrem Entwicklungsgrrng 
"nd ih1'e1' historischen SteUf4t喀﹒ Heidelberg， 1889. 

Kuhfuss, H. GoU und Welt 的 Herders 'Ueen %"1' PhilosoþTu~"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dissert.). EmsdeUen , 1938. 

Kühnemann , E. Herder. Munich，主927 (2nd edition). 
Landenberger, A. J. G. Her，仰， sein Leben , W ir缸n und Charakterbild. 

Stuttga此， 1903.
Litt, T. Kant und Hcràe., als Deuter àer geistigen WeU. Heidelberg, 

1949 (2nd edition). 
Die B哩freiung àes geschiclúlichen BcwllSstseins tlurch Herdc1'. 

Leipzig, 1942. 
McEachran , F. TTre Life a1rå PMlosoþ妙 of J. G. He1'de1'. Oxford , 

1~29. 
Nevinsón, H. A Sketch of Herder and His Times. London , 1884. 
Ninck, J. Die Begründut有1:' der Religion bei Hel-der Leipzig, 1912. 
R閏吭， W. Herder , sein Leben und Werk im Umriss. HaUe, 1938. 
Rouch益， M. Herder þrlcu1'seur de Daru/inl Histoi1'e d'u1t mythe. Paris. 

1940. 
La þhilo$oþh;e de I'Mstoire de Herdr.r (dissl'rt.). Paris, 1940. 

Salmony, H. A. D;e Philosoþhie des jungen Herder. Ziirich，主949.
Siegel, K. He1'de1' als Pllilosoþh. Stuttgart, 1907. 
Voigt, A. Umrisse einer Slaat.çlehre beì ]. G. l{r.rder. Stuttgart and 

Berlin, 1939. 
Weher, H. Herders Sþrac7rþhilosoþhie. Eine l1úerþ1'etation in Hin

blick auf die moderne 5戶rachþht"losoþhie (dissert.). Berlin, 1939. 
Wem哎， A. Herder als Theologe: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fe der þrotes

ta何tischen Tlreologie. Berlin. 1871. 
Wiese, B. von. Volk und Diclrt"n~ ,'on Herdcr bis %flr Romanlik. 

Erlangen , 1938. 
Herder. Grundzii!{e st!i1res 阱'{'lIbiJdes. Leipzig. Hnq. 

13. Jacobi 

Texts 
I早'erke. Edited hy F. Roth. 6 vols. Leipzig, 1812-25. 
Aus F. H. Jacobis Naclrlass. Edited by R. Zδpporitz. 2 \'ols. Leipzig. 

1869. 
A userlesener B1'帥，叫stl. Edited hy F. Roth. 2 \'ols. I.('ipzig. 

1825一7.
Rr;rrwechs~l zwisc/u-"l (;orlhe flnd F. 1/. .111m"". Editpd hy M. Jacohi. 

Leipzi宮. 1 R.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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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e an Bouterwerk aus den] ahren I8oO-I8I9' Edited by W. lrIeyer. 
Gδttingen ， 1868. 

Studies 
Bollnow, O. F. Die Lebensþhilosoþhie F. H. ]acobis. Stockholm, 1933. 
Fischer, G. ]. M. Sailer und F. H. ]acobi. Fribourg, 1955. 
Frank, A. ] acobis Lehre vom Glaubtn. Halle, 1910. 
ETenens-0.F.Iacobi und der Stwmmd Dra',g.Heidelberg-z928. 
Hoelte筒， H.Der spinMistischs cott叫egriff bei M endelssøhn ffnd 

Jatobi Md der GottedsErgspbtozas(ds明rt.). Bonn, 1938. 
Lé可-Bruhl， L. La þhilosoþhie de ] acobi. Pa~s， 1894. 
SChmid, F. A. F. lÏ. Jacobi. Heidelberg, 1908. 
Thilo, C. A. J acobis Religionsþhilosoþhie. La~g~n組1za， 1905.
Zirngieb1, E. F. H. ]acobis Leb帥， Dichten und Denken. Vienna, 1867. 

Chaμers VIII-IX: The Rise of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 Bossud 

Texts 
æuvres co".ÞUtes. Edited by P. Guillaume. 10 vols. Bar-le-Duc, 1877. 

Studies 
Auneau , A. Bossuet. Avignon , 1949. 
De Courten, C. Bossuet e il suo • Discours sur l' histoire universelle'. 

Milan , 1927. 
Nourisson , A. Essai sur la þhilosoþhie de Bossuet. Paris, 1852. 

2. Vico 

Texts 

Oþere. Edited by F. Nicolini. R \'ols. (n 'tomes'). Bari , 1914-41. 
La Scienza Nuo t'a seconda , giusta la edizione del I744 , con le varianli 

del I730 e dî dt/e rrdazio1li intermedie inedite. Edited by F. 
Nicolini. 2 vols. Bari , 1942 (3rd ëdition). 

There are many other ltalian editions of the Scie1lza 11“ova. 
Cnmmmto storico alla Scie衍za seconda. By F. Nicolini. 2 vo1s. Rome, 

1949. 
The Nrw Scimce 0/ Giambattisla Vico. Translated from the third 

erlition (1744) 1弓r T. G. 的erg'in and M. H. Fisch. London, 1949. 
Il diritlo ftnivrrsa!e. Eliitcd hy F. Nicolini. Bari , 1936. 
De 1%ost l'; temporis studiorum rationr. 、，Vith introduction , translation 

(Italian) and notcs by V. De Ruvo. Padua,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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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mbaUista Vico. Autobiograþhy. Translated by M. H. Fisch and 
T. G. Bergin. New York and London , 1944. 

For Bibliography see Bibliograjia vich切na. Edited by F. Nico1ini. 
2 vols. Naples, 1947. 

Studies 

Adarns, H. P. The Life a1Jd Writi愕'S of G,'ambattisla J.勻。. London , 
1935. 

Arnerio, F. I1ttrodtlzione allo studio di G. B. Vico. Turin , 1947. 
Auerbach , E. G. B. Vico. Barcelona, 1936. 
Banchetti , S. Il s悟n(月cato morale dell' estetica vichiana. Mi恤， 1957.
BelIofiore, L. La dottrina del diritto naturale in G. B. Vico. Milan, 1954. 
Beπy， T. The Historical Theo吵 of G. B. Vico. Washington , 1949. 
Cantone, C. Il concetto jilosojico di diritto 仰 G. B. Vico. Mazana, 1952. 
Caponi阱， A. R. Time and Idea, lhe Theoψ of Histo吵伽 G詞mbattista

Vico. London , 1953. 
Cappellø, C. La dottrina Jella religione in G. B. Vico. Chieri , 1944. 
Chaix-Ruy, 1. Vie de J. B. Vico. Paris, 1945. 

Laformatio1J de la þensée þhilosoþhiqfle de J. B. Vico. Paris, 1945. 
Chiochetti , E. Lajilosofia di Giambattista Vico. Mil泊， 1935.
Cochery, M. Les grandes lignes de la 戶μhil伽os叩oþ.μhie hi必st!衍q伊11“e et j戶ur川id:必ïq仰u

de Vico. Paris, 1923. 
Corsar悶， A. U manesimo e rel哲ione 的 G. B. Vico. Bari , 1935. 

G. B. Vico. Bari , 1956. 
Croce , B. Lajilosofia di G. B. Vico. Bari，可II.
Donati, B. Nuovi stutii sulla filosofia civile di G. B. Vico. Con docu

rnenti. Florence，主936 .
Federici, G. C. Il þrinciþio animatore della filosofia vichiana. Rome , 

1947. 
Flint, R. *Vico. Edinburgh , 1884. 
Fubini, M. Stile e umanità in G. B. Vico. Bari, 1946. 
Gentile , G. 5tudi vichiani. Messina , 1915. 

Giambattista Vico. Florence, 1936. 
Giusso, L. ,. B. Vico fra l'umanesimo e l'occasionalismo. J<orne, 1940 • 

Le fil050fia di G. B. V ico e l' età barocca. Rome, 1943. 
Luginbühl, J. Die Axiomatik bei Vico. Berne, 1946. 

Die Geschichtsþhilosoþ1Ue G. Vicos. Bonn , 1946. 
Nicolini , F. La giovÌ1tezza di G. B. Vico. Bari, 1932. 

Saggi vich旬ni. Naples, 1955. 
Paci , E. 1愕ens 旬1ft風 Saggio su G. B. Vico. Milan , 1949. 
Peters, R. Der Aufbau der We/tgeschichle.bei G. Vico. Stuttgart, 1929. 
Sabarini, R. Il lempo in G. B. Vico. Milan , 1954. 
Severgni前， D. Nozze , tri帥nali ed are. Sttldi vichiani. Turin. 1956. 
Us臼t的凹， G. Vico y el "帥ndo histðrico. Madrid , 1956. 
Villa , G. La jilosofia del mito secondo G. B. Vico. Milar司，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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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rncr, K. G. lJ. Vico als rlu'lo.~oþh und gelehrter Forscher. Vienna, 
18Rr. 

There arc somc col1cctions of articlcs; for example: 
Vico y ll('Yder. Ensayos c:onmcmorativos del secondo centenario de 

la mucrtc dc Vico y ùd nacirniento de Hcrder. Buenos Aires, 
1948. 

3. Af O1llesqltieu 

See pp. 442-3. 

4. Voltaire 

See pp. 443-4. 

5. Condorctl 

Texts 

æ ,wres. Edited by Mme Condorcet. tabanis and Garat. 21 vols. 
Paris. 1801-4. 

æftvrcs. Edited by A. Condorcet , O'Connor and M. F. Arago. 12 vo1s. 
Paris, 1847-9. 

Sketc!J for a Historical Pictft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仰d.

Translated by J. Barraclough,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uart 
Hampshirc. London , 19另5.

Studies 

Alengry, F. Condorcel , guide de la rr!叫“ti01~ fra仰的e. Paris, 1904. 
BrunelJo, B. L“ þedagogia drlla riT'oltlzù>ne francese. Milan, 1951. 
仁aben ， L. C01ldorcef et la rr!vollltiolt frallcaise. Paris, 1904. 
Frazcr, ]. G. C01ldorcet on the Progress of lhe Human Mind. Oxford, 

1933. 
Jacovello , G. hltrod1lZioJle ad mto sl1ldio S1I Condorcel. Bronte. 1914. 
Martin , K. Rise of F,'ench L仿cral Thollght in the I8th Centuη. ~ew 

York , lQ:l4 (2nd edition). 

6. Lessing 

See pp. 457-8. 

7. Hcrder 

See pp. 46。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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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þters X-XVl: Kanl 
Texts 

Gesammelte 5chrijten. Critical edition spon甜r吋 by the 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臼. 22 vols. Berlin, 1902-42. 

lmmanuel Kanls Werke. Edited by E. Cassirer. 11 vols. Berlin , 
1912- 18. 

Kant's Cos",ogony. Translated by W. Hastie. 凹的gl"lW， 1900. (Con
tains the Essay on the Retardation ofthe Rotation ofthe~Earlh and 
the Natural His帥y and Theo吵 ofthe H，ave恥)

A New Exþosition 01 the First Princiþles of Metaþhysical K lWwledge 
(contained 臼 an Appendix in F. E. England's book, listed 
below). 

Anl旬的吵 inlo the DistinctiOJJS 01 the Princiþles 01 N atural Theology 
and Morals (contained in L. W. Beck's transIation of Kant's 
moraI writings, Iisted below). 

Dreams 01 a 5J時frit-5eer lUustrated 旬I the Ðreams 01 Mdaþhysics. 
Translated by E. F. Goerwi妞，“ited by F. Sewall. New York, 
1900. 

lnal咚ural Disserlation and Early Writings on 5þace. Translated by 
J. Handyside. Chicago, 1929. 

Critique 01 Pu" Reason. Translated by N. K. Smith. London, 1933 
(2nd edition).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J. M. D. Meiklejoh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 D. Lindsay. London (E.L.).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þhysic. Translated by J. P. Maba時
and J. H. Bernard. London , 1889. 

Pro[r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þ旬'sic. Translated by P. Carus, 
revised by L. W. Beck. New York , 1950. 

Prolegomena to A ny Future M daþhysics. Translated with in甘oduction
and notes by P. G. Lucas. Manchester，主953.

Immanuel Kanl: Critique 01 Pradical 8eason and Other Writi愕s in 
Moral Philosoþ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 W. B配k.
Chicago, 1949. (Cont割的 An lnqui吵，自 mentioned above, 

F仰"也tions 01 the M etaþ旬'sics 01 Morals , Critique 01 Practical 
ReRson, What is Orientation in Thinking?, Perþdual Peace, On a 
5uþþosed Right ω Lie Irom Altruistic MotÏt肘， and selections 
from the Metaþhysics 01 Morals.) 

Kant's Critique 01 Practical Reason and Other Works on the Theo吵。f
Ethics. Translated by T. K. Abbott. London , 1909 (6th edition). 
(Contains a Memoir of Kant , Fundamental Princi，μes ol'he M eta
þhysi，ω 01 Morals ,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Metaþhysics 01 Morals , the Preface to the Metaþhysica/ 
Elements of Ethics, the first pa此 of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01 
Reason Alone, On a 5uþþosed Righl ω Lie Irom A ltruistic M otives, 
and On the Sayi愕 'Necess;，抄 has no Law'.) 



.615. 附錄

The M etaþhys的 oJ Ethics. Translated by J. W. Semple. Edinbu嚐:h，
1886 (3rd edition). 

The MorafLaw or Kánt's Groundwork oJ the Metaþhysics oJ M 01'aû.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 J. Paton. Lond飢，
1950. 

Kmu's ]_l'ctures on EtllÌcs. Translated by L. Infield. London, 1930. 
Critùjll f. of Judgment. Translated by ]. H. Bemard. London. 勾引

(2nd edition). 
Rrligion within the Limit!月 of Reason Alo1te. Translated by T. M. 

Greene and H. H. Hlldson ,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 M. Greene. 
Glasgow, 1934. 

Perþettta{ Peace: A PhilosoPhical Essay. Translated by M. Campbell 
Smith. London , 1915 (reprint). 

Ka1lt. Selectio1l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 M. Greene. 
London and New York , 1929. 

Studies 
Adickes, E. Kallt als NaturJorscher. 2 vols. Berlin , 1924-5. 

Ka1u und das Ding an sich. Berlin, 1924. 
Kant fmd die Als-Ob-Philosoplu'e. Stockholm, 1927. 
Kants Lehre von der dop少elte1l AfJeklion unseres 1 ch als SchlÜlsel 
Z1I sei11e Erkenntnislhcorie. T位bin~en ， 1929. 

Ael汁， M. J(allls nel:叫做iung der 'dc l(tschm Philosoþhie'. Basel , 1947. 
Aliotta, A. ]_'rstrtica di Kallt e dl咒li ideaHsti romantici. Rome, 1950. 
Ardley, G. Aquina.ç and Kallt. Nrw York and London, 1950. 
Ballauf. T. Ueber dm Vor.çtdllm~sbeP，riff hei KωIt. Eleda. 1938. 
ßanfi , A. 1.a filosojia critica di Kant. Mil凹， 1955.
Basch, V. Essai critique sur l'esthétique de Kant. Paris, 1927 (enlarged 

edition). 
Bauch, B. Kant. Leipzig, 1923 (3rd edition). 
Bayen, K. Kants Vorlesungen iiber Rrl旬ionslehre. Halle, 1937. 
Bohatec, ]. Die Religionsphilosoþhie Kants 的 der • Religion 的11erhalb

IMr Granzen der blossen Vermmft'. Hamburg, 1938. 
~orries ， K. Kant als Politiker. I.eipzig, 1928. 
Boutroux, E. l.a þhilosoþhie dc Kant. Paris, 1926. 
Caird, E. *The [;ritical Philo昂oþlry oJ Imma1mel Kant. 2 vols. London, 

呵呵 (2nd edition). 
Campo, M. La genesi del criticismo Kantt:ano. 2 vols. Varese, 1953. 
Carabel1ese, P. La filosofia di Kant. Florence, 1927. 

Il þroblema della filo崢a da Kanl a Fichtc. Palermo, 1929. 
Il þroblema deU'esistenza in Kant. Rome, 1943. 

Cassirer, A. W. *A Commmtary on Kan.t's C州':que of Judgment. 
London , 1938. 
*Ka叫's First Crit句ue: an A pþraisal oJ the Permanent S.gnificanee 
of Kanl'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London ,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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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hen ， H. Kommenlar zu Ka伺ts Kritik'der re仰n Vernuψ. Lei戶旬，
均可 (2nd ed.ition). 
Kanls Theorie der reinen Er/ahru愕. Berlin, 1918 (3rd ed.ition). 
Kants B司gründut有g der Ethik. Berlin, 1910 (2nd ed.ition). 
Vom Kants E仰ifluss au/ die deutsche Kultur. Berlin, 1883. 
Kanls Begründung der Aesthetik. Berlin, 1889. 

Con血i

Louvain , 1955. 
Cornelius, H. Kommentar zur Kritik der reinm Ver1lft1ffl. Erlangen , 

1926. 
Cousin, V. Leçons sur la þhilosoþhie de Kant. Paris, 1842. 
Cre鈞。n， A.Ka耐， sa vie, son æuvre. A vec un exþosé de S4 þhilosoþhie. 

P缸誨， 1955 (2nd edition). 
Daval, R. La métaþhysique de Kanl. Persþectives s"r la "!,taþhysique 

de Kant d'aþrès la théorie du schématisme. Paris，勾引﹒
Delbos, V. La þhilosoþhie þrat句“e de Kanl. Paris，可05.
Denckmann.. G. Kanls Ph,:losoþhie des Aesthetischm. Heidelberg; 

1949. 
Dδring， W. O. Das Lebenswerk lmmanuel Katlts. Hamburg, 1947. 
Duncan, A. R. C. * Practical Rule and M orali秒• A Study 0/ b"manflel 

Kanl's Foundations /or the Metaþhysics 0/ Ethics. London and 
Ed.inburgh, 1957. 

England, F. E. Kant's Conceþt仿佛 0/ God. London, 1929. 
Ewing, A. C. *Kanfs Treatment 0/ Causality. London , 1924. 

*A Short Commet伽吵。nKa耐's Crit句ue 0/ Pure Reason. London , 
1938. 

Farinelli, A. T"mmu' t'lt flnd ]enseitsglaube bei Kant. Königsberg , 
1940. 

Fischér, K. Kants Leben tlnd die Gmndlage st'tner Le"re. 2 vols. 
Heidelberg, 1909 (5th ed.ition). 

Friedrich, C. ). Inevitable Peace. New Haven , 1948. (Contains 
Perpetual Peace 路 Append.ix.)

Garnett , C. B. Jr. The Kantian Plzilosoþhy 0/ Sþace. New York ,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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